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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特殊伦理神学



导

特殊伦理神学C special moral theology 或译特殊道德神学)讨

论的是人在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人生层面上的行为。它预设了基

本伦理神学的根本原则，并以其为基础，将其运用于人性行为的不

同领域。因此，本书在基督教伦理学的第一卷里关于一般伦理神

学的论述中获得了所需要的补充和完成。①

在基本道德神学的论题内，关于道德诫命Cmoral demand) 的

最终目的以及自然法的问题对于特殊道德神学有特别的意义。传

统的道德学说强调自然法在建立道德规则 C moral norm) 中的重要

性，按照"行为由本性而来" (action follows being) 的原则，道德责

任可从人性和与他的行为相关的存在物的本质中推导出来。这种

学说在今天仍有其重要性，但它同时是引起众多争论的原因。

对人性的理解的不同，自然引起了关于何为道德责任的分歧。

它始终推动人们更好地、更正确地去理解人性。现代学者强调，为

( Karl H. Peschke: Christian Ethics. Moral theology in the Light of Vatican II , 
vol. 1: Gener，αl Moral Theology (Alcester: C. Goodlife Neale , revised edition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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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美地了解人性，有必要昕从经验科学的见解，如医学、心理学

或社会学。道德神学也不能省除这样的努力。特殊道德神学尤其

需要这样的知识。例如，为了正确地评价迷信，道德神学家需要了

解通灵学(parapsychology)的知识;为了判断毒品的适用性，如大

麻和可卡因，他必须知道它们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为了讨论社会经

济秩序，他必须具备劳工关系法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

尽管许多当代神学家对于传统的自然法理论仍有很大的保

留，但上述关于道德法则的分析仍然采用了与自然法神学相同的

基本原则。道德秩序(moral order)来源于人'性，需要的只是将关

于人性的知识因医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和其他相似的学科的新见

解的补充而完美起来。这种方法基本上仍是本体论式的，也就是

从人的存在中得出道德应然的结论。

但是，熟悉这样的人类学并非是阐发道德法则的唯一前设。

在决定道德法则时，同样重要的是人与世界之所以被创造出来的

目的和最终目标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等待实现的目的是决定什么

可以被认可为善，什么被拒斥为恶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标准。新教

神学家文德莱德(H. D. Wendland)就要求发展出一种末世论的

伦理学和末世论的自然法。①这样，他所理解的伦理学或自然法，

不仅从那些被创造物之当下存在的本性中获得界定和法则(这是

从本体论出发) ，而且最少在相同程度上从将来临的新天新地中，

及上主已为末世所设计的天国的完美实现之中获得(这是从未世

论或目的论出发)。他认为不仅新教伦理学需要这样的末世论定

向，天主教道德神学及自然法学说也需要。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托马斯传统神学或经院神学一直就指出

上主的光荣是人的终极目标，它是人们元论在做何事时都牢记在

① "一种批判性的，末世论的‘自然法'......这是一项神学任务，它的答案对于社会神

学和在社会伦理学中基督教式的有责任感的社会形象是必需的。"( Heinz-Dietrich 

Wendland , Die Kirche iη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Hamburg, Furche. 1956. 

145 0 



导言 3

心的原则。然而，在那个体系中上主的光荣毋宁说只是一个抽象

的概念。它并不太影响道德法则的内容。在一切实践的意义上，

道德法则是从人及世界的具体性质中导出的。这仍是从本体论

出发。

在天主教的道德神学中，被创物(受造界)的终极目标 Cthe

ultimate goaD和上主为人和世界所设定的目的也应该得到更多

的重视。这个终极目标被定义为通过建立他的王国而显现的上主

的荣耀。在本书伦理学的第一卷已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梵二会

议已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个很有价值和基本的解答。它解释道"信

友在走向天国期间，应寻求并爱好天上之事，但他们应与人们合

作 z建立一个更合人性世界的任务，并不减轻，反而加重。因人躬

亲操作.或借技术耕耘土地，使土地长出果实，并使大地变为整个

人类的适宜住所，又因人有意识地在社会中承担一部分工作，便是

完成天主在原始时晓示于人的统治大地与成全造化工程的计划;

同时.亦是发展自身，并且是服从基督教令人们为弟兄服务的伟大

诫命乞 "(GS57)人被召唤，他应该成为"将上主之创造引向完美这

一伟大工程的同工"(GS67 ，又见 34) 。在人所有的行为中，他要牢

记此条.并为此服务。这样的道德法则才可真正地称为从末世论

出发. 或者用今天更普遍用的术语，也可以称之为"目的论的

(teleologicaD" 。

这样的末世论定向(目的论定向)对于基督宗教伦理学是至关

重要的。在一切的伦理学思考中，人被呼召共同与上主展现其创

造功以及这种呼召所包含的一切，应该被当作一条最终的标准。

基督教伦理学之所以被称为是神律性的，不仅仅因为《圣经》中的

上主之言始终是道德的基本根源，而且因为上主对于世界的计划

和他的光荣始终是基督教伦理学的中d止。

人与上主的关系是他的道德生命中最基本的因素。因此，可

以说.对人在宗教层面的责任的研究应该先于对人对于这个被创

世界的责任的研究。《圣经》当然也肯定这个次序。十诫就将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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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崇拜的诫命置于有关人应对他的同胞具有的责任的诫命之

前，并始终将对上主之爱列在对邻人之爱的前面。

相应的，这里所论的特殊道德神学分为两个部分。每一部分

都由一些对于各自部分都很重要的基本美德的研究开始。第一部

分是关于宗教层面的，讨论信、望、爱这些神学美德;关于崇拜上主

的本质;崇拜上主的某些特定表现和责任等。第二部分集中在被

创造的世界层面，讨论爱邻人和正义的美德。前面几章涉及有关

"个人伦理"的问题，即:肉身生活及健康;荣誉、诚实与忠贞;性生

活。有关性生活的问题就引导我们走人第二个庞大的领域，即"社

会伦理"。从小的社会团体要走向大的社会群体:婚姻、家庭、国家

和教会。后面还加上关于财产、经济的讨论，以及对创造界的具责

任感的照顾一一这个范围就更大，它涉及到整个世界。



第一部分

基督徒在宗教领域中的责任

在某些时期，人们倾向于分裂宗教生活和伦理神学。针对这

种倾向，卡尔·巴特CKarl Barth) 曾这样说"除了工作以外，还有

祈祷;要有对弟兄们的爱，但狭义上的宗教崇拜需要陪同爱弟兄的

具体实践;有了社会上的任务和国家中的工作，但也有教会团体中

的任务;有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但也有神学这个学科。而且，这

一切活动显然应该被视为一种命令和义务，它们属于行动的

范围。"①

为了说明内心灵修和信仰世界的层面，修道生活能够提供很

多重要观点，而梵蒂冈第二次大会认为，伦理神学应该更多注意到

这些(见 OT 16) 。就在这一点上，伦理神学也能够给予一些灵性

的启发。

( Church Dogmatics 囚 /4. ed by Bromley/ Torrance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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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超性美德

一、世俗化社会中的宗教

人及其他创造物的终极目的是上主的荣耀。它们是为此目的

而被创造的。这也是它们存在的原因，并要为达成此目的而做出

贡献。"我是雅戚，这是我的名字。我必不将我的光荣让与另一

位"(<<依撒意亚 >>42 :的。创造物正是通过它们的存在本身称颂上

主。人作为一切创造物的冠冕，有意识地用他的知和意将荣耀归

于上主。"将荣耀归与我的名" U(玛拉基亚 >>2: 2; <(依撒意亚 >>42 : 

12; <<耶肋米亚))13 :1 6) ，上主对他的子民及一切在地上居住者均如

是要求。

然而，在当前这个受自然科学和技术统治的世界，宗教有时候

只是被当作不科学和元效而受到排斥。上主被当作人类幻想的人

格化，宗教被认为只是治疗人的沮丧的一种鸦片与自我陶醉。人

们争论说，为了超越及反对那样的狂想和虚幻的形象，人类应该献

身于对他的同胞的积极帮助。通过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来解决他

的问题。一个物质上丰富的社会，就能避免各样的不平等，给予社

会的每一个成员经济和社会福利，这样的社会才是值得人们完全

为之奉献的最终目的。

在这种世俗的对生命的解辞中一一人们常称之为"世俗

化" 重点不是放在宗教 L而是在科学、理性和社会 t。人所

努力的范围不在于永恒的生命，而是此世的更好的生活。在对世

界做出贡献和宗教实践之间，一种二元论被设立起来.而前者被视

为更为紧迫的、更为有益的。事实上，过去的神学在弥补这两者之

间的裂缝上不一定都十分成功。梵二会议在克服神学在这个方面

的缺陷上做出了坚决的努力，并坚定地反对这种错误的二元论。

"在人们表白的信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间制造的分裂是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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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让那些由于一边是专职社会活动，

另一边是宗教生活之间而造成的错误的对立不再存在。那些忽略

尘世责任的基督徒也忽略了他对他的邻人甚至对上主的责任"

CGS 43) 。人的世俗活动，如果是尽职尽责，也就是服务于上主。

因为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的劳动是在展现创造主的奇

工……而且通过他们个人的劳动来推动神圣计划在历史中的实

现"(GS 34) 。

首当其冲，宗教敬礼与对上主的朝拜成为这种分裂的牺牲品。

对于人与社会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无论如何，宗教一直就

是所有文化的一个部分，而这不可能没有更深层的原因。"世俗化

的社会必须要面对所有时代最广泛的文化现象，即宗教崇拜"。①

如果世俗行为的意义是服务于世界，却不知道创造者和他对人类

和世界的旨意，那人们就很难实现这种服务并发挥其意义。因此，

宗教崇拜"必须是服务于一般事物当中的一个停顿，是一个另类的

时刻，在这个时刻中，我们意识到上主在我们对世界的服务之中的

显现" ~ 

宗教朝拜的问题与人性及人生目标的问题是分不开的。每一

个成熟的人必然会反省一个问题，即: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我的

存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奥秘?人总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而这同时‘意

味着，人的自然倾向是宗教性的(naturally religious disposition of 

man) 。对于这个问题的最为坚定的回答来自人类的宗教，但意识

形态和准宗教性的代替物 (spiritualistic surrogates) 也提出了某

些答案。

这个问题最终导向一切存在的根源和基础.而人们体会到，这

个根源是神圣的、不可把握的。神圣学的经验(the experience of 

( P. Panikkar, Worshi户 and Secul旷 Man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 
1973) , 2. 

(L. Lorenzetti , ed. , Trattatodi etica teologica , vol. 2(Bologna; EDB ,19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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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cred)呈现出这些特征:尊敬、信仰、敬畏、信赖、爱慕与敬拜。

当然，对个体的人来说，这些感受不只是纯粹的内在性，它们还寻

.求一种外在的表现，即宗教生活的表现。"如果将人仅仅理解为经

济或政治的因素，仅仅视为‘制造者， (homo faber)或‘社会与政治

动物'(animal sociale et politicum) ，那么宗教朝拜必然被认为是

无用的、浪费时间的，甚至是有害的行为。但是如果真正的超越性

是人生的基本特性，宗教朝拜则必须被视为一个核心的行动 (an

essential act) ;缺少它，人生的广大领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生

命。"①对→切宗教来说(特别也是基督教神学如此认为) ，人具有

一个超越性的目标(transcendent destination) 。人不能在自身的

生活威者在现世的福利中找到最高的意义，但他应该在实现上主

的永恒计划、在上主的光荣以及与上主的相遇 (communion with 

God)那里找到最终的目标。

人生的经验也肯定宗教的基本重要性。在不安、忧愁、失败、挫

折、疾病与死亡中，人们感觉到，他们应该寻求补救之道。他们在面

对超越者(communion with the transcendent) 、向它表达出自己的敬

仰与服从时找到了这种出路。这样人们能够恢复内心的平衡。宗

教的礼仪符合人们的这种需要，而这也是宗教敬礼的重要层面之

一。同时，当宗教被丢弃时，某些代替品(surrogates)会起同样的作

用。但是，任何代替品都不能取代实在本身，而所有的代替品都是

不足够的。如果只给人们一个代替品而不提供纯正的"真贷"，这不

能说是实际的服务。社会学研究也表明，青年人包括成年人越有宗

教生活，他们就越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快乐的、有意义的。②

( Michael Schmaus , "Worship" , Sacγamentum Mundi , vol，曰， 1970 ， 390.

② →些在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回避吸毒、戒酒、犯罪行为和

纠正其它的社会病态的问题上，定期参与教会礼仪的习惯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些

定期去教堂的信徒离婚率只是 18% ，而不参与礼拜的人的离婚率则是 34%。定期

参与教会礼仪的人的心理缺陷或心理病只是别人的一半，他们酣洒的概率比别人

低 71% 0 (have only half as many psychological defects and 71% fewer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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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性美德的"三角形"

宗教生活首先表现在于敬拜的行为如祈祷、祭祀、圣事礼仪、

敬礼庆祝。但是，一切宗教朝拜的灵魂是超性美德，因为它们开启

人的心，使之朝向上主并与神合一。它们启发与燃起宗教生活并

且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前提。如果缺少这些超性美德，念祈祷经文

或举行礼仪只是一个空虚的外壳。另一方面，这些超性美德也需

要外在的表现，需要祈祷、礼仪与圣事。通过外在的行动，内在的

美德获得了支持、形成与力量。②

根据基督教神学的长期教训来说，超性美德有三项:信德、望

德与爱德 (faith ， hope and charity) 。其原因是新约中书信的教

训，这些书信不仅仅个别地提出了这些价值，而且经常将它们连在

一起。圣保禄提到了得撒洛尼人"因信德所作的工作，因爱德所受

的劳苦，因盼望所有的坚忍"(((得撒溶尼前书))1 :3) 。圣保禄说，这

三个是一切美德的高峰"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但其中

最大的是爱。"(((格林多前书/)13:13; 参见《罗马书 ìì5: 1-5;((~拉

达书曰:;)下;((哥罗森书 ììl:4;((得撒洛尼前书 ìì5:8;(( 希伯来书》

(上接?主②)problems with alcohol.参见 J. P. Shapiro , A R. Wright , "Can 

Churches Save America俨" U. S. News World Re户ort ， Sept. 9 , 1996 , 46-53) 。

有宗教信仰的人能够更好地面对疾病和压力。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有更多的

社会关系，而他们的寿命率也比较高。在美国做的一些相关的调查统统有这样的

结果:不去教堂的人的平均寿命是 75 岁，去教堂，但不是每一个星期都去的人平

均上活到 80 岁，每周去一次教堂的信徒有 82 岁的平均寿命，而更频繁地去教堂的

人平均寿命是 83 岁。参见"Faith and Healing" , Newsweek , Nov 17 , 2003 , 50 

58 。

① theological virtues 又被译为"超德"、"超性的德行"、"神学德性"、"天赋之德"、"通

天之德"、"敬神兰大德"。一一译者注

② 神性美德或属神美德(theological or divine virtues)是以上主为直接对象与动机的

美德。与此不同，道德美德(moral virtues)的直接对象是创造物;它们只是间接地

涉及到天主，因为在每→个纯正的道德行动中人们服从上主。但是那些神性美德

没有中介的环节，它们直接将人的灵魂提到上帝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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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24;((伯多前书))1: 2 下)。在教会传统中，这三个美德获得

了重要的地位。

根据……..……·因素。

不过，我们不能纯粹依赖于理性而从人的本性与宗教-道德

生活的本性推演出这三个美德。圣托玛斯只提出一种"适宜性的

理由"。实际上，((圣经》也经常提到其他的超性美德，比如"敬畏天

主"、"信赖天主"、"虔敬的心"。因此，三个超性美德的说法应该被

理解为一种肯定，而不应该被视为排除其他的美德。然而，信德、

望德与爱德仍然是内心宗教生活的最核心价值。

这些超性美德的首要目的在于提供一些t具为了让人更好地

能够与神交谈(to equip man for sacred dialogue with God) 。基于

信、望、爱兰德，人能够理解上主的圣言，能够在内心接受它并且做

出回应。超性美德是人的宗教存在的基础。它们将人与人的整个

行动以及全世界都与天主旨意及天国联系起来。

在《圣经》的基础上，特利腾 CTrent)会议指出，为了成义与获

得永生，三个超性美德是严格必要的。特利腾会议认为，信德是一

切成义(j ustifica tion) 的开端、基础与根源，而如果没有信德，人就

不能中'悦上主;①另外，特利腾会议也肯定，为了成为基督的一个

活的成员以及为人获得永生，除了信德之外，望德与爱德也是必要

的。②该会议也作了一个定义，即爱德对成义是绝对必要的。③

三、非基督教世界中的超性美德

按传统教义，神性的美德从其本质来说，是超自然的，因而它

① DS 1532;参见 3012.

( DS 1531. 

( DS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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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是而且必然是从上而下灌入的 Cinfused) 。它们与圣化恩宠

同时来到。然而，在传统神学教义的理解中，恩宠的生活总是通过

圣事，最基本的是通过洗礼而得到的，所以只有基督教徒才被认为

能有神性的美德。虽然很明显地，非基督教徒也有宗教，但他们的

宗教生命只是包含在宗教德性C the virtue of religion)里面。圣托

玛斯认为，这样的德性并非以上主作为目标，而是以崇拜行为作为

其目标。(而在梵二以前的教科书也普遍地有这样的看法。)①

有一个问题却不得不提，即谁或者什么是崇拜行为的目标。

答案只能是:上主就是崇拜行为的目标。上主被崇拜了，上主被敬

拜了，祈祷和祭礼献给了土主。相应地，宗教德性之最终目的也是

上主。而且，崇拜行为是超性美德的外在流露，这在上面已经解释

过了。作为内在美德的流露，崇拜行为包括了神性的美德，并且是

以此美德为前提。因此，如果非基督教徒能够在行为敬拜上主，正

如实际上他们如此做一样，他们也就有了信、望、爱兰德。实际上，

这些非基督宗教的宗教在他们的祷告、崇拜及神秘修炼中相当明

显地实践着这些美德。

通过神学上对基督和圣神在世界上救赎恩宠的普遍存在的新

的理解，关于超性美德在非基督教世界的问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

澄清。梵二会议将其确定为宗旨并加以推广。它宣称恩宠以一种

不可见的方式在一切人的心中作士，并且圣神给每一个人参与逾

越奥迹的可能(GS 22;LG 16) 。因此，在这样的超自然的秩序中，

一切善意的人都能得到要成为基督王国的公民所必须有的恩宠。

相应地，每一个人都可能获得超性美德并实践它们。

实际上，由于所有人都是朝着同样的终极目标(见 GS22;24;

:--JA 1)，这个终极目标是超自然的，因此，为了这个呼召和作为上

ct 参见 Aertnys-Damen ， Theologia 1l1oralis 1I , 1968 , nr. 3; Noldin , 511mma The-

01. Mor. 1I , 1961, nr. 132 f; Pruemmer. Mamωle Theol. Mο r. 1I, 1958 , nr. 

325 , Zalba. Theol. Mor. Cοm户endillm I , 1958. nr. 102 f. 



12 基督宗教伦理学

主在救世计划中的合作者的这个使命，所有人都要接受相应的超

自然的力量和预备C supernatural powers and qualifications) 。梵

二大公会议明确地提出，望德与爱德，都是有善的意志的人的灵性

配备Cspiritualoutfit) 的一部分。 GS 22 解释，基督徒领受"圣神的

初果"C<<罗马书 ))8: 23) 。而通过这个"圣神初果"，基督徒能够活出

新的爱的律法，并以"来自望德的力量"面向复活。同样的文献加

上这样的注解，"这不独为基督徒有效，凡圣宠以无形方式工作于

其心内的所有善意人士，对他们亦有效"CGS 22) 。①因此，就那些

非基督徒能够分享在基督和圣神中的恩宠而言，他们在同样的程

度上也能参与到超性美德的恩赐之中，并能将其实现出来。

① 又见 GS 38:"对于信赖上主仁慈的人，爱心之路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



第一章信仰的美德(信德)

第一节 神性信仰 (theological fai th) 的本质

神性的信仰通常被认为是对包含在《圣经》启示和教会所提出

的信条中的真理的认同。然而，信仰首先不是对某些特定教义的

认可。它是个人与上主的相遇，是圣父的自我展示，而在人方面是

人心对于神的开放(It is a personal encounter wi th God , a self 

disclosure of the divine Father and on the part of human beings 

the openness of their hearts for him) 。

信仰开启认识位格之路。①一个有信仰的人分享他者

( another)②的世界和存在，分享他的思想，他的知识，他的理解、爱

和欲望。"信仰某个东西反而只是它的次级形式。从这里面可以

看出，信仰首先不是人与某物、与某些原则、与某些格式的关系，而

① "认识一个位格 (person)"是模棱两可的;这个"位格"可以是人，但也可以是上

主。 译者注

② "他者"或"它者"也是模棱两可的，指人或天主。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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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与位格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特别地导向关于位格的知

识。信仰是一种方式和方法，通过它我们得到对他者的理解。没

有信仰，关于位格的实在和奥迹在最深和最真的层次上是不可知

的。一个人不可能通过实验就能真正地了解……数学和自然科学

的方法不可能运用于关于位格的知识之中，因为它们的方法不具

有可行性。一个位格在其最真实的本性上，关于他最真的自我，只

有当他让他自己被了解，或展示他自身时，才能被了解。"①

当然，信仰必定包含一些特定的东西，常以如下的形式出现:

我信你所说，你所问，你所承诺。因此，信仰也就意味着相信某些

断定(assertions) 。但是，相信某些断定是与那个被信仰的位格有

关的，它首先是要参与到他的思想和世界中去。这些思想，就人而

言，不必要与外在的世界相称。它们只需要能代表他的内在信念

和感情。信仰能够保证一个人的外在表现与他的内在洞见、内在

经验和信念之间的相称。然而，关于外在世界的判断的正确程度

取决于那个被信任的人的能力和知识。

"因此，信仰不是知识的雏形的、部分式的或模糊的形态。它

是纯正的知识Cauthentic knowledge);它是关于这个领域的理解，

在这个领域内，首先关注的不是世界、他物或客体，而是位格。"②

只有信仰才能达到关于人的更深层的知识。可见，认为只有试验

能够达到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的看法是多么的片面。如果真是

那样的话，实在的那些最重要的领域对于我们将是封闭的:即关于

位格的领域。

一、《圣经》中的信仰

《圣经》基本上认为信仰首先是个体与上主的相遇，是位格的

①见 Heinrich Fries. "Faith and knowledge". in Sacramentum Mundi. vol. 2.1968. 

331, 

② 同上 .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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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旧约中，信仰被理解为总体性的人与上帝的关系。在旧

约中，我们找不到与我们所说的"信仰"这一术语同等的词。"这两

个相关的词， pistis(名词的信仰)与 pisteuei以动词的相信) ，在将

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子译本))(LXX) 中出现，但

其希伯来原文则是好几个不同的词。然而，在希伯来文中，有一个

词与我们所说的信仰概念非常一致，即动词‘ aman' ，它在整个基

督教的仪规传统中被广泛使用，被当作是确认:阿们(amen) 0"①这

个词表示的是一个坚定的、可靠的、确信的事物，表示诺言必然实

现。相应的个人的信仰就是对上帝说阿们，将他的整个存在建立

在上主的基础之上。在《依撒意亚))7: 9 ，我们找到它的经典表述:

"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如果你的生活没有建立在上主这

个基础之上，你将不会有一个坚定的根基。在《依撒意亚))28:16

节中，我们又可找到将信仰理解为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和完全献身

的例子"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又如在《圣咏))116:10 中"虽然我

已痛苦万分，但是我仍然抱有信心。"

对新约来说， ((哈巴谷)) 2: 4 变得极其重要"惟义人因信得

生 "ε在这里，信仰意味着人对上主的完全的信靠和信心。旧约

中的亚巴郎的故事也很重要。③即使亚巴郎到了老年仍无儿子

时.他仍然对上主对他所做的"子孙多若海沙"的许诺有信心。"亚

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创世纪))1 5: 6) 。亚

巴郎的信仰既在他的信靠之中，在他的服从之中。当他听到土主

的召唤时，他就离开自己的家乡(((创世纪 ))Gen 12: 1一的，而当上

主提出这样的要求时，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虽然上主后来有别

的解决办法(参见《创世纪)ìGen 22: 1~18 ，亦见《希伯来书 )ìHeb

11:8 ， 17) 。作为对天主顺服的信仰又可见《中命纪))Dtn 9: 23 及

X W. Kasper，((基督教信仰引论 ))，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Faith(London , Bums 

and Oates 1980) ,79 

② 又见，\(罗马书))1， 17沃加拉达书))3 ， 11 ， ((希伯来书 ))10 ， 38 ，

③ 见4罗马书问;((加拉达书 ))3 ， 6-9 ，((希伯来书))11， 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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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纪下 ))2 Kings 17 :1 4) 。

因此，在旧约中的信仰首先是一种道德反应 (a moral re

sponse) 。它是对上主的信任，对他的帮助的期望，及绝对的坚守

他和他的言语。关于上主的知识及他在历史中救赎性的干预都包

含在其中。对雅威作为独一上主及救主的信仰是以色列信仰中最

基本的要求(见《出谷纪))20:2;(( 中命纪问: 39; ((依撤意亚 ))43:10;

《欧瑟亚 ))13: 4) 。然而，关于上主的某些真理的知识却不是作为信

仰的最主要的方面而强调出来。

在新约中，信仰有多重的意思，它们互不重合。在对观福音

中，"相信"大多数只是用于表示与神迹有关的事情，在这种语境

中，它没有更深的神学含义。它指的是相信上主在耶稣身上的大

能。然而，耶稣把它作为真正的宗教性、拯救性的信仰的出发点。

这种信仰是人对于上主天国福音的最基本的反应。"日期满了，神

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尔谷福音))1: 1日。信仰是对

版依的呼召。实际上，它是最彻底的版依，是完全地转向上主和他

的国。"如果耶稣宣认的是先知应许的完全实现，是救赎的开端，

他同样要求先知们所要求的态度，即:信、完全的信、对救赎的上主

的完全的盼望和依赖。这样的信仰与旧约所见证的信仰几乎完全

是一样的。"①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接受天国降临的福音，而这福

音是由耶稣来宣认的。它仍然不是要对某些教义认同的教条式的

信仰，而是对上主，及上主对人的意愿的完全的献身。

在保禄的书信中，信仰的内容具有最重要的意义。那些信仰

基督的人需要认同的最重要的真理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三天

之后，死里复活(((罗马书问 :24;10:9;(( 格林多前书))15: 3) 。人们

因这信仰才能得救，而不是因为梅瑟的律法。②保禄以亚巴郎的

①见R. Schnackenburg , Die sittliche Botschαft des Neuen Testaments , vol. 1 

CFreiburg: Herder , 1986) ， 52 。

② 关于律法的合理性在保罗书信中的讨论，见《基督教伦理学 ))Christian Ethics ， 卷

一， 1986 ， 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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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罗马书 ))4 ; <<迦拉达书记 :6-9)及《哈巴谷 ))2: 4 来证明这一

点，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罗>>1:1 7;<<迦))3: 1 1)。这种向信仰内容

的转移，在那些认为信仰不是信徒的行为，而是使徒们所传下的遗

产Cpatrimony)的经文中最为清楚。当保禄说"传扬真道"(<<迦拉

达书>>1 :23) ，及"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厄弗所书问:日，

或信仰作为判断在教会当中说预言的标准(<<罗马书)>1 2 :的时，这

种意思就表现出来了。然而，信仰从本质上讲，也意味着参与耶稣

对上主的内在态度。信徒必须活在"基督中"或活在"主中"。这包

括"信服真道"("服从信德")C<< 罗马书>>1 : 5 ; 16 : 26) ，它表示基督徒

接受基督所启示的上主的意志，并让它影响自己的生活。信心需

要行为的论断，新约的另一个作者雅各最明确地作了表达，他认为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伯书 ))2 :1 7; 及《玛窦福音 ))7:21;

25:31-46) 。

同样，在若望文献中，"信仰的内容也极其重要。在保禄那里，

信仰的内容首先是复活和荣耀中的基督，而在若望那里，信仰的最

重要的内容却是道C!ogos)及道成肉身的圣子"。①真信徒相信耶

稣是圣父差来的(<<若望福音 ))11:42;17:8.21)，他就是基督(<<若望

福音 ))11: 27 ;<<若望一书记: 1)，他是上帝的圣子C<<若望福音 ))6:69;

6: 40; 11: 27 ;<<若望一书记 :5)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信仰，它的纯

正性Cauthenticity) 是建基于跟随主。"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话，

就真是我的门徒。" (<<若望福音 ))8:31)"信的同义词是:‘来到耶

稣'.‘遵守耶稣的话'，‘听他的话并且遵守它'，‘来跟从他'。"②圣

经信仰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在若望文献中亦表现出来。信、信靠

上主、遵守他的话;只有若望把这些全部运用于基督身上，在基督

那里，上主与人相遇。

(A.. Gunthor , Chiarnatae risposta , vol. 2(Roma: Ed. Paoline , 1984) ,91. 

(R. Schnackenburg , Die Sittliche Botschaft des Neuen Test.αments ， vol. 2. 

(Freiburg: Herder , 1988) ,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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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会，它教导说，信仰的行为就是人对上主的完全交托，

它包括对启示真理的接受，自愿的服从上主的恩宠，对上主的许诺

的信靠。①

二、神学反思中的"信仰"概念

正是认识到了信仰的复杂性，神学家们区分了神学信仰的两

个维度:信仰作为关于启示真理的知识(fides quae creditur) ;信仰

作为对上主信任式的顺服及个体与上主的相遇 (fides qua credi

tur) 。下面，就对这两个维度进行详细地论述。

1.信仰:与上主的亲自相遇 (Faith as personal encounter 

with God) 

就其最基本的意义来说，信仰是人信任地、谦逊地、自我意愿

地顺服上主，包括接受他的意志和他的话。或简单地说:是对上主

信任地自我交出 (trusting self-surrender to God) 。在这个意义

上，信仰是人在上主面前的最基本态度。其中的两个核心因素是

依靠和服从(trust and obedience) 。

基督信仰，与广义的信仰一样，"它首先或在原初意义上不是

指与事物或一些教义的关系，而是一个个体的行为( personal 

act) ，是人的‘我'和神圣的‘你'之间的相遇。"②这种相遇不依靠积

极启示(positive revelation) 。

人与他自身的存在、与他的自由、富于责任的本性的碰撞，必

然会使他面对自身存在的根源，这个难以用理智把握的基石就是

上帝。人逃脱不了这样的碰撞，也就不能避免神性绝对者要求他

完全委身 (total commitment) 的邀请。"上帝不是诸多经验的客

体中的一个，这些客体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不被发现;但上主在人

( DS 1527; 3008; 3010; DV 5. 又见 Juan Alfaro , "Faith" (II) , Sacramentum 

Mundi , vol. 2, 314. 

②见 H. Fries , "Faith and Knowledge" , SacramentumMundi , vol. 2 ， 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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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智行为及道德行为的实现中必然得到确认，虽然有时他会被

人明确地否认，或不以上帝这个名字，或以别的概念来表达他。"①

当然，人们需要反问自己是否精确地对这个实在做出了解释，

人们应该追问那个能够充满其最深的信仰的宗教以及追求该宗教

的具体历史和社会形式。因此，信仰的雏形必须要不断地发展成

一种更加有意识的、明确的信念(conscious ， explicit belief)。

上主以一种最直接和最明确的方式展现了他自身。这就是他

在《圣经》启示当中向人说话，让他人所知。并在耶稣基督之中，这

种启示到达它的顶点。显然，人们需要认真地对待上帝的外在话

语和他的自我展现，诚诚实实地让自己的存在与他相遇。

然而，真真确确地，即使在基督教之前，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

在的信仰者，并在那个先于自由选择的恩宠中，他早就拥有他将要

信仰的(就是他将要接受的) :即在基督里，上帝直接的自我沟通。

实际上，一个人在遇到传道者之前，他有可能已经称义了(因为他

服从他的良心，只要他的良心显明出来)，因此，在神学意义上来

讲.是已经信了…...将某个人带人信仰意味着，将这个已经存在的

信仰发展成它的成熟的基督论的和教会的形式，使它具有明确的、

社会性的、有意识的、表现于外的形式"。②

在《圣经》当中，人的信仰以亚巴郎的信仰和他对上主忠实的

自我放弃( self-abandonment) 为例子，就如同在旧约(((创世纪》

12:1一-4;15 :1-6)与新约时罗马书 ))4; ((迦拉达书 ))3: 6--9; ((希伯

来书 >>11:8-10 ， 17-19) 中一样，那么可以说这些启示书认为信

吗首先是人在上主面前的信靠式的自我交出 (self-surrender be

fore God) ，而认同某些被启示的教义只是次要的。亚巴郎的信仰

并不包括上主与西乃山的选民之间的盟约，也不包括旧约所有后

来的作者所说的启示，因为他生活在他们之前。他的信仰更不包

主见 K. Rahner , .‘Faith"( 1 ), Sacramentum Mundi. vol. 2, 311 页。
② 见K. Rahner. 前引 .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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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新约当中的启示，或任何关于基督的明确信念。然而，他的信仰

仍然是神圣的、救赎性的 (truly divine and salvific) ，它使他在上主

面前称义，正如保禄所说"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

心里得竖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问 :20-2) 。

2. 信仰:认同被启示的真理 (Faith as assent to revealed 

truths) 

信仰在第二层意义上指认同被启示的真理(fides quae credi

tur) ，在基督教启示的背景下表示基于上主的威权而认同他在基

督身上启示的一切。相信一个位格(person)必然包括，正如刚才

解释过的一样，信仰他所说的话和他的论断。考虑到对上主的信

仰更是如此，元论上主在哪里以话语或行动明确启示了自己，人就

应该在"对信仰的服从中"(<<罗马书))1 :5;16:26)接受这个神圣的

信息。

(1)信仰的客体 (Object of faith)在这个意义上指的是上主

以正面的、历史的方式，特别是在新旧约全书中启示出来的真理。

以色列人信仰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雅威是唯一的上主和救

主。"惟有我是雅戚，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依撒意亚 ))43: 1 1)。以

色列应该为唯一的真神雅威作见证。通过土主的仆人 默西

亚←一以色列的信仰将要成为"万民的光"，这样使"上主的救恩达

于地极"(((依撒意亚 ))43: 11) 。整部旧约将雅威作为与以色列人立

约的上主，为了他的子民的拯救，他能干预历史。这种信仰最突出

的特征是对于神的诺言的依赖和对于他的诫命的服从。

如前所述，在新约中，知识的层面得到特别的强调。在耶稣基

督内，关于默西亚的许诺实现了。他是上主为所有的民族预备的

救恩，是"万民之光"(参见《路加福音))2:32) 。耶稣宣布天国的到

来和天国的临在，以及罪恶的赦免和"上主的慈爱"(((珞加福音》

Lk 1: 78) 。相信就是认出耶稣是圣父派来的圣子;认他为上主的

儿子;接受他的死和复活的奥秘，及他对于拯救的意义;认他的教



第一章 信仰的美德(信德) 21 

训为真理，并要坚守这个真理;服从教会，将教会看作是神圣奥秘

的护卫者，是福音的看护者。认信基督和三位一体在洗礼中具有

最基本的重要性。从一开始，教会以特殊的信经公式 (formu1as)

表达了其信仰。所有想成为基督徒的人都要誓愿并相信这些信经

的条文(((罗马书))1 :2-4;10:9;(( 斐理伯书 ))2: 5-11; ((得撒洛尼前

书问 :14) 。

信仰的当代危机最直接地指向基督信仰的内容，也就是认同

某些特定的教义和规定这个问题。教会的某些成员已不再能够认

同所有的这些与信仰相关的内容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机械

地重复宣道的和教义的条文是不够的。宣教必须以一种能与实际

的人类处境有关或有意义的形式来提出或解释信仰的那些条文。

如果基督教信仰不是想变得无关紧要，"它必须在深度上，而不仅

仅是在广度上，有更大的长进，人们必须更有意识地在它无所不包

的中心中生活"。①这个中心就是信仰的最基本的含义:对上主的

信任并放弃自我(trusting self-surrender to God) 。如果他能够坚

持这条信仰最深层的根基，即使他难以同意某些教会在过去的两

千年里制定出来的衍生教义，他仍是坚信着基督福音的深刻含义。

错误地将信仰(faith)与对教义的信仰 (doctrina1 faith) 等同起来，

可能会导致拒绝所有的明确的信仰j(exp1icit faith) 。

(2) 信仰的动力 (motive of faith) 是上主的威权、上帝的真

理、上帝的绝对元误，②这个上主在启示的话语当中对人说话。

当然，只有当一个人确认这种实证启示 (positive reve1ation) 

的事实和话语来自神 (divine authorship) 时，这个动力才能有效。

正如其他的宗教启示一样，在基督教的启示当中，信仰也需要以它

的神圣源头(its divine origin) 的确定性作为前提。无疑，那些可

( w. Kasper ,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Faith , London: Burns & Oates , 1980 , 
194 , 

( DS 3008; 3032;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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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凭据有助于形成这种确定性，如神迹、预言和基督福音本身的

圣洁等。然而，最终只有上主的恩宠才能使人信仰。除非上主在

人心中为启示作证Cgives testimony to himselO ，人不能承认选民

历史中的自我启示和耶稣基督中的自我启示是来自主主的。

对保禄来说，圣神内在地开启信徒的心，给予信徒对上主的新

知识及孝爱C((格林多前书 ìì2 : 9-16 ; 12 : 3 ; ((格林多后书问 :4-6;

《宗徒大事录ì)1 6:14) 。如《玛窦福音 ììll: 25-27 和《若望福音 ìì6 : 

44-45 所言，基督的讲道和神迹本身并不能使一个人信。上帝必

须亲自做工，必须通过内在启示Cinner revelation) 而吸引人，开启

人的心门，使人相信。

教会教导确认了这一点。梵二会议的《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

声明，如果"达成这种信德，需要天主圣宠的引导和帮助，并需要圣

神的内在助佑。圣神感动人心，使人归向天主，开人心目，并赏赐

‘人人信服真理的甘怡'。为达到启示更深的了解，同一圣神常不

断地用自己的恩惠，使信仰更完善'气DV 5) 。①

由于圣宠是上主自由地给予的礼物，福音的传道人不能强迫

它，昕道的人也不能强迫它。归向信仰这个过程总是会有许多阶

段。"有人栽种，有人浇灌，惟有神叫他生长"(((格林多前书 ìì3: 6) 。

甚至不能这样想"如果说信仰全部的内容是以一种客观上充分的

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仍然不能形成人的信仰，那就是出于个人的

罪，无论其环境可能如何特殊，时间如何有特别的限制。福音的传

道者应该可以正当地问自己，集体或个人的决定性时刻 Ckairos)

到达了哪一个阶段?然后，从那一点出发再作引导，也就是说，来

指明接近福音的途径，至于其余的工作，就只能忍耐地交给上主将

人带到一个新的处境，在这个处境他的信仰能够继续向前走。否

则，他就可能浪费太多的人力和教会的资源。"②

① 亦见 DS 3010 0 

②见 Karl Rahner , '‘Faith"( II ), Sacramentum M川di ， voL 2,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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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督信仰最终是圣宠的礼物，但在人这一边也需要谦卑

地、忘我地对启示真理的开放态度。信仰的行动始终是一个自由

的决定。走近信仰的人必须有对真理的诚恳意志 C a sincere will 

for the truth) ，哪怕真理本身会要求他放弃某些东西 C renuncia

tions) ，或者脱离过去的生活。只有一种谦卑的、敬仰的态度与品

质才能进入神性智慧和宗教知识的圣所。"因为人的自夸与谦卑

相反，信仰不仅只是毫不动摇地、无误地坚持与拥有真理Cobvious

and untroubled possession of truth) ，但是 因人而异地 或

多或少地是从怀疑中争取的信仰。因此，就此而言，信仰(不是理

论上而是实践上)是整个人格的决定Ca decision of the personality 

三5 a whole) 。早在旧约当中，宗教瞻望就与人们意志的准备和倾

之密不可分。‘智慧'不可能进入一个邪恶的灵魂和污秽的身体。

基督就说只有那些喜爱和实践真理的人才能获得光明。"①

三、使人得救的信仰的领域

现在我们就面对这样的问题，即:为了能有获得救恩的信仰

( salvific faith) ，一个人关于上主及他的奥秘需要有什么样的知

识?在这个问题上，神学家们观点各异，但梵二会议已给出了

定论。

按照早期的神学家们的观点(他们为了肯定其观点而引用了

奥古斯丁和托玛斯·阿奎那的学说) ，一个人必须知道和相信四个

最基本的关于天主的真理:上主的存在;上主的罚恶赏善;三位-

1尘的奥秘;道成肉身的奥秘。另外一些近代的神学家则认为，相信

存在一个罚恶赏善的人格的上主 C personal God)就够了。他们指

出对许多非基督徒来说，相信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奥秘是不可

能的。他们的根据是《希伯来书 >>11:6 ，"凡接近天主的人，必须信

h 见 Ono Karrer: Religiousof Mankind.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 1945) , 
: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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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存在，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除此之外，第三种神学

家们又认为，第二种观点对于那些没有弄清楚上主概念的众多非

基督徒仍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上帝的概念 (the

conception of Deity)通常只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天'，即众多的神

明 (a pantheon of divine figures) ，或仅仅是对神圣之物的意识(a

mere consciousness of the Holy) ，或者只是承认一种人必须顺从

的永恒法则"。①数百万个佛教徒、儒教徒或其他的非基督徒，都

没有人格神和宇宙的创造主的概念。因此，又有一些神学家认为，

对上主及其最后审判 (final retribution) 的潜在信仰( implicit 

faith)就够了。对不可违背的道德秩序的认可，服从于道德对人的

要求，正如良心所告诉人的，这些态度就等于是这种"潜在的

信仰"。

第兰种观点以一种普遍的经验作为出发点，即人对于道德秩

序和义务都有普遍的经验，由于它，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有的人，无论他们的文化层次如何，或者说他们的宗教是什么，

只要他们真是人(而不是不能进入宗教和道德领域的心理疾病患

者) ，都会有道德意识。他们能够在善恶之间做出区分。作为一个

道德存在，他们意识到服从善的‘义务'( the ‘ obligation' of good

ness)在本质上是神圣的而最终是宗教性的。这种对道德的认同

并不依赖于明确地信仰上主。一个不认识上主存在或怀疑上主存

在的人并不就会去谋杀他的父母、背叛朋友或国家、欺骗或诽谤他

人。或最少他会意识到那样的行为是错误的，或在做它的时候为

之而感到羞耻"。②对真理和道德价值的意识属于人之本性。

然而，善恶的观念及承认道德的约束性，都暗含着形而上的或

宗教的因素。"人们可以按任何他所喜欢的名字来称呼这个与他

的良心连在一起的超越秩序，道、法(Karma) 、宇宙的规律或绝对

① 见 Otto karrer，前引， 2310

① O. Karrer，前引， 23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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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总是这一类的超个人的力量(super-personal power)得到人

们的景仰，即是‘一种要求人们的敬拜、可以朝拜的、呼唤渴望与

努力的对象， (奥古斯丁语)。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神力， (it is 

6numinous勺。对这个神圣客体的承认，在实践上就是指向上帝。

要求灵魂净化、追求正义和良善总是意味着承认上帝"，①以及罚

恶赏善的最终实现。那个因为认识到内心深处道德律法的绝对性

和神圣性，而能够服从它的人，并做出了信仰的决定，因为他服从

一种更高的、神圣的实在。

梵二会议的《教会宪章》专门将第 16 条 C<(论非基督徒>>)用来

回答在基督徒之外谁能得到天主的拯救的问题。最先列出来的是

扰太人，然后是那些承认创造主的人(特别是伊斯兰教徒) ，再后就

是那些在像与影Cimages and shadows) 中寻找他们不认识的上主

的人，最后是那些通过他们的行为来实践他们所知的上主的旨意

的人。"还有一些人，非因自己的过失，尚未认识天主，却不无天主

圣宠而勉力度着正直的生活，天主上智也不会使他们缺少为得救

必需的助佑"(LG 16) 。因此，最基本的、但仍然是足够的信仰知

识就是承认道德上对良善和圣洁的义务。因此，什么样的知识对

获得拯救才是必须的这样→个问题，梵二会议是以上述第三种的

神学家的方案来作答的。

第二节 人对信仰的服从(The person under 

the obedience of faith) 

在人类历史上会一次又一次出现一些反对或看不起信仰的时

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人们也许特别忽视宗教信仰。那些推动

启蒙思想的人物经常说，一个觉醒的和理性的人应该会放弃宗教

信仰。然而，信仰的丢失也会削弱人性，使人的精神能力和灵感枯

主向上，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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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德国文豪歌德 CGoethe)很恰当地说过"世界人类中最深层

的、核心的、严肃的问题仍然是信和不信之间的张力。一切具有强

烈信仰的时代 无论这个信仰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一-都

是光辉的、崇高的和具有创造力的时代，对人类和下一代都有贡

献。反过来，那些倾向于元信仰的时代 无论不信有什么轻微

的、胁小的表现 ，都会很快消失无遗，虽然它们会闪耀一段时

间;这些元信仰的时代不会传到下一代，因为没有人想学习无意义

的知识。"

一、无信仰的挑战

《圣经》这样描述邪恶的根源、"撒蝉"(即那位"阻碍者"、"抵抗

者")、"谎言之父"、"黑暗之王"、"死亡的力量"。这些表达指向一

个在受造界中抵抗上主的力量。它的特点是不愿意服从神，不愿

意事奉上主。这种罪恶就是骄傲的不服从。

当基督说那位"憎恨光明的，不来到光明的，除非他的作为被

揭露"(<<若望福音 ìì3:20) 时，他就指向这种不忠信 C this infideli

ty) 。耶稣针对他说"不信的必被判罪"(<<马尔谷福音 ììl6:16) 。

虽然这样的人看到真理，但他们不能忍受它。真理不符合他们的

欲望。在严格意义上，他们是上主的敌人，因为他们是善的敌人

C enemies of goodness) 。他们不愿意知道关于"成圣"和"圣徒"的

事C they do not want to know of holiness) ，因为这种知识将会强

迫他们放弃自己的骄傲和不顾及别人的自私。如果这种骄傲的罪

是很全面的，它等于是一种基本的选择，即彻底反对上主旨意的选

择。这种情况自然会引起上主的谴责。

如果元神论和世俗主义Catheism and secularism)对于上主存

在的否定或忽视是因为无神论思想太过分强调人的自律，人的自

信和自足，它就等于是对信仰的抵抗。然而，在很多情况当中，无

神论和世俗主义只反对一种被扭曲的、被歪曲的信仰或上帝观;因

此，无神论对各种宗教来说可以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挑战，可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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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以一种更公正的和更纯洁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信仰。

过去，异教(paganism)也常常被等同于不信。但这并不很准

确。我们在其中至少应该作出一个区分。就对基督的信仰而言，

异教徒确实不信仰基督。就这点来说，异教徒可以被称作不信者

( unbelievers) 。但就信仰天主与接受天主的旨意而言，他们决不

是什么不信者。他们之中有许多对于天主的真正信仰(参 LG 16 , 

GS 22) 。在这个意义上，非基督宗教的异教与不信、元神论和世

俗主义是相对立的。对于犹太宗教和伊斯兰教来说，同样的情形

也最明显地依然为真。①

1.无神论

无神论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无神论'一词泛指的事实是极

不相同的。有人公然否认天主，有人则认为不可能对天主有所肯

定……更有人替自己捏造了一个他所不愿意接受的天主，而这天

主同福音内的天主全不相像。最后，另有一些人根本无意谈天主

的问题"(GS 19) 。

因此，无神论并不必然地是对绝对者(the absolute)本身的否

定，但多数情况下是反对绝对者被等间的那种形式。有"很好的理

由可以假设，许多‘无神论者'实际上就其基本的直觉而言并不是

无神论者;这就像艾克哈特(Eckhart)所说的一样，许多亵渎天主

的人爱天主。他嘲笑的是某种对天主的表述 (a presentation of 

God) ，因为他认为这种表述和想象是不妥当的。而且，很有可能

的是，所处的环境给予了他误解的诱因，并且使得他不可能用更妥

当的概念来取代这种 6讽刺画， (caricature) 。如果这种人真诚地

热爱自己内心所启示的善与神圣，他决不能被称作‘恨光'的人。

工 参见罗马教廷的宗座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 (Secretariat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Unity of Christians)于 1985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文献("关于在天主教的讲道中正

当地谈论犹太人和犹太教勺，看 Enchiridion Vaticanum，区， 1987 , nr. 1615-

16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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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他‘离天主之固不远了'"。①

现代流行的无神论现象常常并不是直接否认天主的结果，更

确切的是，它蔑视和拒绝教会与宗教，把它当作天主信仰的鳖脚代

表。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往往先于元神论。在 19 世纪的

工业革命期间，对于工人们来说，教会经常被视为是既有社会制度

和特权阶层(the established order and privileged classes) 的盟友，

而且教会被视为忽略或者阻止了工人们要求更大公义的主张。与

此同时，知识分子界也把各个教会判定为反动势力，认为教会反对

人的自由，禁止或漠视那些令人不快乐的真理( troublesome 

truths) ，并且借着道德说教给人民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梵蒂冈第

二届大公会议承认这样的一种关联，该会议承认无神论的原因之

一是"人们对宗教，尤其在某些地区，对基督宗教的批判"(GS 

19) 。对于基督徒及其教会而言，这种形式的无神论首先是一种迫

在眉睫的挑战，基督徒及其教会应该以更恰当的措词来描述和表

达他们对上主的信仰。

无神论是宗教的一种净化，但同时是"夸张的"。就上述的诸

多理由来说，对宗教的彻底拒绝和对天主在理论土的否认是一种

太过草率和粗浅的结论，而且不可能总是完全不会犯错的。毕竟，

信仰天主存在比信仰一个没有上主的世界更合情合理。

然而这些无神论者的状态，更不必说那些出生于元神论环境

之中的人的状态本身并不是不信之罪和完全与天主隔绝之罪。在

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这些人更有可能是真正的信仰者，因为他们忠

实于天主的声音，并且将之作为彰显于他们良心之中的指示。据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言，"还有一些人，非因自己的过失，尚未

认识天主，却不元天主圣宠而勉力度着真正的生活，天主上智也不

会使他们缺少为得救所必需的助佑"(LG 16) 。

作为名符其实的不信之罪，元神论远甚于仅仅在概念上否认

( Otto Karrer , Religions of Mankind创刊 York: Sheed and Ward , 1945) , 24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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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而且它同时还是一种拒绝，它拒绝服从彰显于人们良心之中

的绝对者的要求(claims) 。人拒绝顺从一个更大的意志(a superi 

or wilD。他傲慢自大，只承认自己的目标和自我寻求的意志。对

于实在的神圣根基、所有善与神圣的源泉而言，在他那里有的只是

终极的"不"。在这里，一个人拒绝天主与宗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

这些描述只是被歪曲的"讽刺画"。它们之所以被拒斥和压制，是

因为它们(指天主与宗教)妨碍了人们获取无限制之自由与绝对之

权力的自私欲求。

2. 世俗主义

世俗主义(secularism)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它考虑的仅仅是

一种完全独立自主、自满自足的尘世世界。塑造这个世界被认为

是唯一有利可图的任务。这项任务才应该获得人的努力和贡献，

而天主则是不被需要的。上主与之无关(irrelevant) 。相应地，宗

教也照样被视为是多余的，如果它不是人们诸多世俗目标的障碍

的话。对于 1985 年那次特别的主教公会(Synod of Bishops) 而

言，世俗主义是诸多标志中的一个，正是这些标志把他们的这次会

议所处的时代与 20 年前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处的时代区分

开来。这次主教公会把世俗主义描述成"一种并不考虑天主奥秘

(mystery)纬度的关于人与这个世界的自主论态度( autonomistic 

vision) ，它忽略甚至否定天主奥秘。这种内在论( immanentism) 

是完整人生观的一种简化(reduction) ，它将导致……这样一种生

活，这种生活处于此世之简化了的和经常带点压抑的结构

之中"。①

当然，世俗主义必须与那种合法的( legitimate)世俗化(secu

larization)现象区分开来。这个世界的实在 (realities) ，如科学、技

术、经济和艺术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它们具有自身的价值，值得人

1) Enchiridion Vaticanum 9 (Bologna: EDB , 1987) , 1747 ;第二部分，这个文件的 A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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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付出创造性的努力去把它们充分地发展。世俗世界遵循着它自

己的法则Claws) ，这些法则并不服从于信仰和宗教的诸多规范。

然而，这并不排除人类有责任利用这些实在来与其创造者的计划

保持一致。因为事实的真相(the truth)乃是世俗世界和世俗的人

类并未创造了他们自身。它们的生存(existence)依赖于一位更高

存在(a superior being) 的意志。因此，他们的独立性仅仅是相对

而言的，而且也决不是绝对的(参 GS 36) 。

基督教自身也十分赞同和支持这个世界的世俗化，因为它把

此世看作天主的创造物，而且不把此世当作有魔力的或具有神性

的(magic or divine) 。这使得人可以自由地利用所有的受造物，并

且使之为自己服务。然而即使是如此，在现代时期刚开始时，基督

教还是难以欣然接受自然科学的新兴世界观，因为这些新方法意

味着对基督教的一些保守假定的挑战。借着《圣经》文献的名义，

科学关于自然的一些推论结果引起了争论(参伽利略的个案和达

尔文进化论的事例)。让自然科学服从于"信仰的规范"的这种企

图，建基于一种错误的假定，这种企图认为圣经的章节对于世俗科

学来说也是具有规范性的，但它们其实仅仅只是对于关于宗教真

理的事情而言才具有规范性。而且，基督徒"在不同的程度上曾经

过分地关注了自己个人的救赎"，并且对于世俗秩序的诸多价值的

提升漠不关心。①在世俗世界方面的结果，过去经常是或现在依

然是对宗教与信仰上主的否弃，不仅认为它们无用，而且认为它们

是科学、进步和建构更好世界的障碍。

因为否弃宗教和对天主漠不关心来自这样的误解，世俗主义

与理论上的无神论具有共同之处。他们这种极端的主张对于诸多

教会和各种宗教来说意味着许多的挑战，这些教会和宗教因此应

该净化自身的教义并且应该团结一致地考虑到人类的真正焦虑。

( John Macquarrie , God and Secularity , C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 1967), 5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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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上主信仰和宗教的简单的漠不关心显然是

一个草率和肤浅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并不是不能受责备的。

然而，还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世俗主义的现象，它不仅仅是对

诸教会错误态度的一种反对，而更是有意识地宣布人的绝对独立

自主性。它的错误和罪过是它使得世俗世界成为绝对的。人忽视

了以下的这个真理，即他是受造的，而且因而是依赖于天主的意志

的。在傲慢自大的自我坚持 C arrogant self-assertion) 之中，他伪

造着这样的一个看法，即认为世俗事务的相对独立性等于一种绝

对的独立自主性Can absolute autonomy) 。而且，任何一个他应该

顺从之神圣权威的要求Cclaims)都会被他看作是对他创造性自由

的无法容忍的干涉，这种创造性的自由试图根据他自己的设计建

造一个世界。于是，天主就这样被搁置在一旁，宗教也就这样遭遇

到挑战。但是，这种没有天主的尘世世界只能是一种虚构Cchime

ra) ，只能是一种幻想(illusion) ，它不可能是人道的世界Ca human 

world) 。世俗主义还是另一种形式的不信和骄傲，这种不信和骄

傲与人的本性深有所抵触，而且鄙视和拒绝人所具有的天主孩子

的肖像C scorns the image of the child of God in man) 。

二、坚持对信仰的服从

如上所述，信仰首先是个人与上主之间的关系，是人对上主的

信赖的自我交付。信仰者从不保留他自己的东西，不保留自己的

独断意志。他无条件地昕从天主的神圣意志。在此意义上，((希伯

来书》可将耶稣称作"我们信仰的先驱和完成者" C ((希伯来书》

12:2) 。因为基督用他的毫无保留地对上主意志的顺服，来十全十

美地实现信仰的服从。他是"信仰在最极端意义上的绝对

实现"。①

服从信仰的召叫涉及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服从信仰的

( H. Fries , Faith Under Challenge(New York , Herder and Herder , 1969) ,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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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因为作为上主的创造物，每个人都在他存在的深层面对着他

的创造主的旨意。他最终不能避免一个决定，即承认上主或不承

认上主。或者他会在信仰中将自我交出，或者他会因坚持自己的

意志而拒绝服从选择是顺服或者固执己见、和谐或者相悖、得到拯

救或者永远失落。

既为了自己的拯救，又为了他人和世界的真正幸福，每一个人

都必须服从信仰。这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论上的义务。当然，要

使这个美德得以完全，并非只是一个决定的事。它是一生的功课。

不能期望一个人从宗教生活的最初就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信仰生

活。但应该期望他越来越能够放弃对自我的坚持，并逐渐追求对

上主的真诚献身Cstrive after a sincere commitment to God) 。

"信仰意味着一日日地离开背弃信仰的危险和诱惑;背弃信仰

也包括放弃信仰之话语以及上主，并且将自己封锁在一种错误的

自我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世俗主义 C mistaken autonomy , anthro

pocentrism and worldliness)之中。信仰意味着每日都如此祈求:

‘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 ' C ((马尔谷福音 ìì9:24) ， 因为在信徒

的身上，信与不信嘱合。信仰意味着效法耶稣基督，随时准备接受

他的命运: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信仰意味着有耶稣基督的

心思意念和他的精神(见《格林多前书 ìì2:16) ， 意味着用信仰去塑

造自己的生活，让信仰在生命之中，就像光照亮一样，它照亮信徒

的存在，释放信徒的能力以及每天所需要的生命力。"①

为了坚守信仰，并在信仰里成长，一个人必须仔细看护它、培

养它。就像植物的根一样，信仰要不断地深扎进大地，否则它就会

枯萎乃至死去。活生生的信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祈祷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不在祈祷中向上主开放自己，他就不能发展出一个强

壮及有活力的信仰生命。

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给上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个

① H. Fries ，前引， 19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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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不能预料他在那些火焰、牺牲、孤独与挣扎的洗礼中将会遇到

什么困难。当然，他也不知道在他将获得的新生命、美好的果子、

征服、欢喜中的美好时光。在诗人麦克·夸斯特(孔1ichel Quoist) 

的祈祷文中，这种黑暗与犹豫的情形得到最恰当的表达:

"主啊!我不敢说‘我愿'

你要将我引到何处?

这根签，我不敢抽，

这份未看过的合同，我不敢签，

我不敢说‘我愿'，因为

在它的后面，会有多少的‘我愿 '7"①

信仰的顺服无情地要求整个人的依靠和他的整个生命的奉

献。它要人不断地脱离旧我、脱离以前的阶段，而进入新生命。人

总会害怕将自己无条件地交给上主的旨意，因为他不太知道上主

的旨意。但是这个选择涉及到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上帝却是人存

在的根源。人的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完满实现依赖于这个选择。

对上帝深深的信仰的果实在圣人的身上可以体现出来。"他

们似乎表现出上主在一个忠诚的人的身上能作出的奇迹。看到上

主在他们身上的神迹，能够增强我们的信仰，那是温柔的神迹，是

忠诚的神迹、无私的神迹，纯洁、喜乐与平和的神迹。"②

在毫无保留地、绝对信靠地顺服上帝的意志方面，圣母玛丽亚

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天使嘉傅额尔 CGabriel)告诉她上主的救

世计划时，她的回答就等于是她信仰的总结"我是主的姆女，情愿

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C((路加福音))1: 38) 。她生活的榜样成了

CD 引自 John Powell , A Reason to Live! A Reason to Die! (Niles ，田. : Argus Com-

munications , 1972) ， 122 。

立同上， 1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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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信徒的安慰和激励。

如此坚定的信仰并不依赖于神迹，信仰要先于神迹。实际上，

信仰自身就能产生神迹。基督曾经告诉我们，这种信仰能挪移大

山;为这种信仰一切都是可能的(((玛窦福音 ))17:20;21:21)。但它

显然需要完全的无私的意志，随时准备为上帝的救世计划和为上

帝的国家的实现所用。

第三节 保护基督信仰

基督信仰最广泛的要求是按照基督和《圣经》的教导来生活。

"信仰需要通过穿透信仰者整个的生活来体现出来，包括它的世俗

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推动信徒追求正义和爱"(GS21)。从这点来

看，基督徒的整个生命可说是源于信仰的。然而，一些任务是以信

仰本身为目标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曾说，耶稣的门徒有三

方面的任务，他们"自应逐日加深理解基督所传授的真理，以合于

福音精神的方式，忠实地宣讲，勇敢地保卫这些真理。"(DH 14) 。

在下面的论述当中，我们将要探讨这些任务。

一、关心信仰并忠于它

1.知道信仰真理的义务

由于基督教启示是上帝在历史中的自我交流(ωs珩叫elf-c∞ommum让i

C臼at矶t1ω1旧onω) ，并是基督徒生活得以滋长的根源，所以基督徒有充分地

知道他的信仰的慎重义务。最起码，他必须要有与他的年龄和地

位相应的基督徒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时间的因素也应考虑进去。

在大多数人都不能读写的时代拥有足够的知识，今天就远远不够，

因为现代的教育水平提高了，而大众传媒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意

识形态摆在信徒的面前。

按照大公教会道德神学手册的一般说法，一切成年的和拥有

正常理性的天主教信徒的最基本知识包括:使徒信经(最起码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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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核心道理)、"我们的天父"的祷文(天主经)、十诫，教会的主要

诫命(一年一次领圣体圣事、办告解圣事、每周参与主日弥撒)①和

一些需要的圣事(洗礼、告解和圣体)。人们应该记牢这些真理，并

且深入地意识到它们的意义。

在紧急情况下，当一个临死之人要受洗或要办告解之时，如果

这个人只相信上主的赏善罚恶，知道上帝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拯救了我们，这就足够了。虽然大概地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赏善

罚恶的上主足以得到拯救，但对于洗礼来说这仍是不够的，因为洗

礼乃是接受一个人进入有形的教会。不可能一个人成为有形教会

的成员，却不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人们难以设想一个有理智的人

的明智的期望是如此，即他想人教会但没有关于基督信仰的知识

也不相信基督。

除了要知道这些最基本的信条之外，不断地深化理解和加深

知识也是基督徒的最基本义务之一。因为信仰只有在深入基督徒

的思想和心灵时才能照亮和改变基督徒的生活。当然，要达到对

信仰更深刻的认识的方法是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阅读，但祈祷和

对信仰真理的默想更为重要。对《圣经》的学习和默想，无论是个

人还是在小组中，在加深人的信仰方面都有其特殊的作用。

在教会中或与教会一起生活是另一个为信仰提供营养使之成

长的最重要的方法，因此，它也就成了一个义务。在这方面，阅读

一些出版物，比如本教区的教会报或类似的刊物，也许是一个重要

的帮助。首先，在教会内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要参与教会的礼仪和

① 其他大公教会列出来的规定有:星期天休息的义务、在教会指定的日期内禁食和

守斋的义务、在物质上支持教会的义务、遵守教会有关婚姻的规律。大公教会最

广为人知的五点规定最早是由道明会主教 Antoninus of Florence 在 15 世纪联系

起来的。因为 Peter Canisius 和 Robert Bellarmine 在其后特利腾会议的《教理书》

(post-T ridentine catechisms) 中也列出了这些教会诫命，它们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五个教会规律也被列入 1994 年的《天主教教理))，参见 2042 条等。另一些教理书

加上这样的规律:要在物质上支持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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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事。正由于此，教会正确地认为，经常性地参与主日弥撒非常重

要。基督徒应该利用这些机会展示他们的信仰并在当中得以成

长。但除此之外，个人的努力也是需要的。

与信徒学习和认识信仰的义务相应的是，父母、司锋(牧师)、

教师和其他的教育者要为这些信任他们的子女、信徒、学生有效地

提供宗教教育。父母尤其要为他们子女的信仰负责。他们是第一

个将他们的子女领进信仰世界的人。因此，在孩子的洗礼时，父母

宣誓要让他们的孩子在基督教信仰中成长。没有他们的合作，司

锋的教育会遭受障碍，甚至会受挫。理所当然地，牧养灵魂的司锋

(牧师)有特殊的责任来帮助父母们，并且要注意青年人以及所有

信徒的教理教育CCIC773) 。

2. 保护信仰的义务

基督徒必须保护自己免受威胁自己信仰的危险，并且有义务

在社会上保卫自己信仰与宗教的权利。当然，现代生活的条件导

致了人们无法完全避免一切威胁信仰的挑战。就因为如此，基督

徒应该更热心地祈祷，更深入地理解信仰的真理与价值，更加强与

信徒团体的联系。因此，教会坚决强调"基督信徒皆有义务，以自

己的行动方式，常与教会保持共融"CCIC 209 ，1)。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中，某些危险也能够并且应该避免。虽然

教会的《禁书目录》被取消了，道德律仍然要求人们不要看那些威

胁自己灵修生活和道德立场的书籍(并且不要出版或推销它们)。

这好比一个人也不应该吃含毒的食品或吸毒。如果一个人不断地

看那些颂扬战争与犯罪的书或电影，他最终也会赞成一个新的战

争或犯罪的"探险乐趣"。对于贬低信仰或推进反宗教意识形态，

以及对于生活中很多其他的领域也是如此。同时，信徒也不应该

订那些反对道德与信仰的报纸。"凡常明显地攻击天主教或善良

风气的日报、小册子或期刊，教友不应在其中写文章，但有正确和

合适的理由者除外"(CIC 831 ， 1) 。

持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友谊也是一个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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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果一位基督徒在自己的信仰中能站稳，并且如果他的对

象也诚心地尊重信仰的价值，这样的友谊关系可以允许。但是如

果这样的友谊关系构成了对信仰的危险，人们必须准备拒绝它。

对于就业机会，特别对于婚姻来说也是如此。与某些非基督宗教

信徒的婚姻会导致很大的问题:一方可能就不能继续保持与表现

自己的信仰。在传教地区中与穆斯林男子结婚的基督教女孩似乎

都要放弃自己的信仰。这种棘手的问题在关于婚姻中的道德任务

那里将会受到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心信仰的态度也意味着保护他人的信仰并且在社会上促进

信仰的权利。父母和教育者必须在书籍、电影、电视等方面指导孩

子。父母也必须注意，不可以让孩子遭受某些电视节目的影响(这

些也许对成人来说没有害处，但它们会伤害孩子的灵性生活)。积

极的一方面，指导的义务意味着，父母和老师必须提供好的书籍和

健康的娱乐活动。牧灵者也应该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需要。"为保

持信仰的真理和道德的完整，教会牧人有职务也有权利监督，勿使

书刊和大众传播工具危害信徒的信仰和道德"CCIC 823 ，1)。

在对付现代社会对信仰所构成的威胁当中，基督教学校或至

少在国立学校有宗教课这一个问题尤其重要。每一个基督徒小孩

子具有权利以获得基督教的教育，这是一个神圣的权利 Cdivine

right) 。国家也不能否定或限制基督教孩子与父母的这个权利。

父母的基本权利之一是他们能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教育自己的

孩子。在下面有关家庭的章节中，我们将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

问题。

加入与信仰敌对的党派明显也是违背保护信仰义务的重大错

误。但是，如果所有其他的党派更是反对信仰和道德的，这样的行

动还是能理解的。

就共济会C F reemasonry)而言，教会的新法典不继续做出明确

的表述。第 1374 条包含一种禁令，但是信理部 1983 年关于共济

会社团发表的宣言表明，公教信徒今天也不能成为共济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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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原则与教会的教导是不能调和的。"那些加入了共济会的

信徒犯了重罪并且不能领圣体圣事。"地区教会的权威也不能豁免

罗马权威的这个命令。①

将宗教从生活中分离出来的危险越来越大，而基督徒就要对

付这个危险，他具有迫切的义务，将所有的生活领域加以基督化

(to christianize all areas of human life) 。首先，他有义务在公共

制度中、在工作的地方以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来保卫宗教的权利。

3. 为信仰作见证 (Witness for the faith) 

基督一方面要求他的门徒随时准备在人前积极地承认他，而

另一方面也要求他的门徒不要在人前否定对他的信仰。"凡在人

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承认他;但谁若在人前否认

我，我在我天上的父前也必否认他"(<<玛窦福音>>10:32; 又见《马尔

谷))8: 38 ;<<珞 ))9: 26 ;<<弟茂德后书 ))2 :1 2) 。门徒甚至要准备好为了

耶稣基督的缘故断绝一切血缘关系，或者为信仰牺牲生命(<<码窦

福音))10:34~39) 。

A) 愿意宜认信仰

外在地宣称信仰是爱上主和爱邻人的要求。因为信仰的真谛

具有最高价值，为了天国的发展以及为了其他人，一个人应该与别

人分享信仰的真谛。另外，每一个人应该护卫信仰以免信仰遭受

那些因不知或怨恨而反对信仰者的压迫和消灭。

然而，出于某些重大的动机，掩护自己的信仰可能是合法的，

甚至有时是必须的。譬如说，如果这样就可以逃脱人狱、折磨或死

亡，并且如果这样能保住自由和生命，是为了那些在家庭、教会或

国家中委托于自己照顾的人。在受迫害的时候而逃亡也是允许

的。基督本人就说"有人在这城里迫害你们，你们就逃往另一城

① 见 Declaratio de associa仰的bus massonicis Nov. 26 , 1983;AAS 76 (1 984) ， 300。英

国圣公会 1978 年 7 月在约克 CYork) 的会议也以大多数的票通过一个声明来表

明，由于几个重大的理由，共济会和基督宗教是格格不入的(见 Herderko厅'espon

denz 41 ， 1987 ，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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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见《码窦福音))10:23; 又见《宗徒大事录))9 :23~25) 。然而，

如果对于信徒来讲，一个神父的存在是必须的话，那这个神父就可

以不逃亡。

公开地对信仰进行辩护是应该的，如果这样做能够使信仰免

遭耻笑和污辱的话。同样，如果掩盖自己的信仰会给基督宗教以

及其他信徒造成侵害的话，一个人也应该宣认自己的信仰，而不可

以将信仰隐蔽起来。当被恰当的权威所质问时，一个人应该宣认

自己的信仰，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不可以拒绝回答。①然而，

在同样条件下隐蔽自己的身份(譬如司锋或修道人的身份)却不是

否认信仰。至于质问的是私人或并无权柄者时，可以给他们含糊

或者回避性的回答，或者根本就不回答他们，如果这样做不等于是

否定信仰的话。如果一个迫害宗教的国家政权，以教令的形式命

令所有的信徒必须向官方自首，或者必须带着某种印记的话，大家

不必要遵守，因为这样的法律是不义的。②

教会法典要求在某些时刻在教会的权威面前宣认自己的信仰

(见 CIC 833) 。教会要求每一个将要受洗的成年人认信，要求每

一个从别的基督教派别或教会转变过来的人认信，要求重回信仰

的背教者认信。唯一的例外是，当死亡的危险使得来不及这样做

时，版依的行动不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为了某些正当理由，

可以把它保密一段时间。③

B) 不否认信仰的义务

上面所说的对信仰的否认仅仅是外在的否认。内在的否认乃

是"背教"(apostasy) ，这在后面将有论述。否认自己的信仰，不管

1) 又见 DS 2118 , 

3 压迫犹太宗教的希特勒要求犹太人带一种印记。 译者注

3 对那些一旦他们的饭依被知道就会招来麻烦的人来说，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他能

够免于遵守→些教会诫命!比如说，一周一次的主日弥撒。他也被允许参加他以

前的宗教礼仪，只要那些使他不将信仰公开化的理由仍然成立。 但是，他决不可

积极参加他原来的信仰中包含的认可原有宗教中的特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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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是决不能允许的，因为那样的否认是一种虚

假，这种虚假导致对上主荣耀的损害，并且损害同仁的灵性和精神

的福祉。①

从历代直至今日，众多的基督徒在宣称他们的信仰时受到的

苦难和死亡，最为形象地表达出教会立场，就是信仰总不可以否

认②。异端的主张是否认宣称信仰的义务，而当早期教父们反对

了这种异端时，他们就指出基督徒殉教者所表现的先例(如依勒

内、德尔图良、奥古斯丁)。

那个宣称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他是一个元神论或穆斯林，

或者他是拜偶像的人，是直接地否认他的信仰。因此，那些本身就

包含对信仰的否认的言语和行动或意味着对虚假信仰的宣称的言

语和行动都是直接否认信仰。

那个当被问及信仰问题时，别人回答说"这个被问及的人不是

一个基督徒或者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时仍保持沉默的人，是间接地

否认他的信仰。这同样适用于那些经常参加非天主教的聚会并足

以使别人相信他已经远离他的信仰的人。因此，间接的否认信仰

就是指任何这样的行为或缺失 (omissio旧，在这样的行为或缺失

中，行为本身并不是否认信仰，但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却包含了对

① R. Ginters 曾经认为禁止基督徒外在地否认自己的信仰或道德信念不是绝对的道
德命令，而是要考虑到适当理由的原则(见其书 Die Ausdruckshandlung. 

Düsseldorf:Patmos. 1976 ， 104-116)。他的论证主要仍停留在抽象的层次上。

哪一个具体而且现实的理由，可以使外在地否认信仰合理化?具体地说，哪一样

的外在否认不会最终导致上帝的荣耀受损，或者同仁的福祉受损呢?然而，令人

惊奇的是，在穆斯林什叶派教义中，因为早期所受的挫折和逼迫，在敌对的环境中

接受了掩饰信仰的原则。

② 在近代的时期，亚洲的殉道者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见证，无论是来自韩国、越南、

中国、日本、菲律宾、泰国或斯理兰卡的。他们的殉道和早期的罗马殉道者很类

似。参见 Francis X. Clark , Asian Saints , The 486 Catholic Canonized Saints and 

Blessed of Asia. Quezon City , Philippines , Claritian Publ. • 2000 年。我们还应
该加上一些阿非利加洲的殉道者，比如 Charles Lwanga 和他的朋友们 0885 年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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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否认。然而，不做画十字的于势，甚至在圣体前不屈膝跪

下，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对信仰的否定，因为不做这些并不一定让

人得出某人不是基督徒或不是天主教徒的结论。

4. 对信仰的冒犯

有一些情况算为对信仰的冒犯，其中一些基督徒会忽略他们

的各种义务，如认识信仰、保卫信仰的义务以及为信仰作见证的义

务。这些忽略的罪也是最普遍的罪。信徒们应该特别注意到这些

冒犯。

神圣的信德照样也有可能被轻信(credulity)侵犯。轻信的人

接受和捍卫一些来自人的教义，并认为它们是神圣的信仰。人们

轻易地接受各种私人的启示 Cprivate revelations) ，因为他们渴望

着那种特异的和超出常理的，或者是由于对明显保证的渴望。①

最直接地冒犯基督教信仰的几种罪有:不信(infidelity) 、异端

(heresy) 、分离教会 (schism) 和叛教 (apostasy) 。不信，指的是一

个没有受过洗礼的人忽视去探寻真正的信仰(the culpable neglect 

of one who is not baptized to inquire into the true faith) ，或者他

故意地抗拒这个真理。异端，指的是某个基督徒固执地(有意识地

和故意地)坚持一个错误观念，而这种错误观念反对神圣启示的真

理。②分离教会，指的是固执地拒绝服从于教宗的首席地位( the 

primacy of the Pope) ，但同时并没有否弃(公)教会的教义。叛教，

指的是某人完全和彻底地背叛自己受洗时所接受的真正信仰。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发生了几次大的教会分离，而且异

端也层出不穷，这些都使得大公教会分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

1) 当教会肯定某些个人的启示时，这仅仅意味着，这些个人的启示不包含反对信仰

与道德的因素。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这些个人的启示，他总不犯信德方面的罪，因

为他仅仅不接受它们是从上主而来的。

主 这个定义适用于有罪的、形式上的异端(formal heresy) 。不过，以下的这种异端并

不少见，它不知真理、不能克服错误(invincible error) ，因此仅仅是质料上 (material

heresy) ，并且因而是无罪的。在提及异端时，教会法典说的一直是形式上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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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这些分离给出了如下判断"有时，双方都不能辞其咎。但现

在出生于这些团体并接受其教育而信仰基督教的人，不得责以分

离之罪"(UR 3) 。因此，那些现在出生于不同的、分离的基督徒群

体中的人并不犯分离或异端之罪。

但这并不意味着，时至今日有关异端和对基督教信仰之真理

的有罪拒绝的所有议题都无关紧要。理智上的骄傲、自满自足的

自负与虚荣、碌碌无为的平庸以及拒绝适应信仰所提出的新要求，

这一切都会引起对信仰之真理的怠慢和漠视。异教或异端

(hetrodoxy or heresy)意味着对天主所启示之真理怀有选择性的

态度。"它意味着任意且专断地选择教义"。①

对信仰的怀疑，倘若由于相似的原因，产生于骄傲或对神圣佑

护的不满或怨恨，则同样地也是有悖于信仰的罪。然而，真诚地寻

求真理的过程之中萌生的怀疑，却不能被视为有罪。后一种怀疑

"往往是宗教的不受欢迎的伙伴，而并非宗教的敌人..…·它经常所

表明的是一种对宗教的关切、焦虑和烦恼，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

可能会认为一些其他的人也应该怀有这种态度"。②

拒绝服从教会之训导当局在信仰和道德事物方面的定断，并

不能算作异端之罪，除非所涉及的是不能错误的教义。拒绝接受

圣座的某些并非不能错误的训导(non-infallible)不是违背信仰的

罪，而是一种违背本应享有顺从和尊敬的教会的罪，①除非在一些

特殊的情况下，如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有重大的理由为其辩护。

最后，教会自身也有重大的义务在任何方面都忠于基督的启

示(message) ，不仅仅是在教义的层面上，而且也包括实际政策的

层面。信仰的启示从来都不应该是为宗教机构的利益而服务。恰

恰与之相反，任何一个宗教机构都必须无条件地事奉福音的宣讲。

( B. Haering , Free and Faithful in Christ , vol. 2, 1979 , 223. 

② Otto Karrer，前引， 245 0

③参 Jone ， Moral TheologyCWestminster, Md. : Newman Press , 1963) , nr. 1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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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过程之中，信仰常常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被误用。此

外，信仰的意识形态性异化的可能也会一直存在。倘若信仰未能

力争到自身清晰的呈现和不可替代的实现，未能从其最内在的动

力之中活出来Clive from its innermost motives) ，却开始为个别兴

趣、意图和目标服务，这种异化就临在;于是，这些个别事物被视为

信仰的必要结果，并且被赋予与信仰本身相等的正当性·….{信仰

者及其团体]必须经历一场持续的、自我批评性的考察，考察他们

是否无条件地、不掩饰地在信仰之中生活，或者他们是否让信仰为

他们对于权力、成功和面子之追求而服务。"①对信仰意识形态化

的怀疑，不仅仅出现在神学为保守力量辩护之时，而且还出现于以

下的情形:神学将自己打扮成进步运动的急先锋，并且宣称以前其

他人所说的和所奋争的都是自己的功劳。②

信仰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无私地、充满感激和爱慕地接受上

主、他的旨意、他的圣言和作为。信仰的教义和基本结构不是为人

的权力和私人利益服务的。信仰所行的是真理和爱的道路，它知

道自己的道路乃是追随基督的榜样。

二、传播福音的使命

"教会的核心使命是让所有的人认识福音 (to evangelize all 

men) "。③根据这个真理，教会也肯定地说，所有的信徒具有传播

信仰的义务。"基督的每一个门徒都有传播信仰的责任，相应于他

的能力"(LG 17) 。④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热心地向别人沟通真信仰

Il Heinrich Fries , Faith Under ChallengeC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69) , 
132 以下。

3 参 w. Kasper ,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Faith (London: Burns & Oates , 
1980) ,12 , 

3 见教宗保禄六世 Apostolic Exhortation E四ngelii Nuntiandi , 1975 , nr. 14. 英文文

献见于 Vatican Collection II : More Post Concili旷 Documents ， ed. by A. Flan

nery , 1982 , 711ff。

主亦见 AG 23; CIC 211 与 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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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大福乐，无论在哪里有这种需要，都得如此做。"由于上主最

大爱德诫命的要求，每一个基督信徒都有责任去寻求上主的荣耀，

使他的神国来临，寻求一切人的永生，使他们认识唯一的真神，认

识他所派遣的耶稣基督"(AA3) 。很多非基督教国家的人口快速

增长以及世界人民交流的促进都开启了传教使命的新领域。①

无论在哪里人们缺少真正的信仰或拒绝它，就需要传播信仰

的真理和救恩，哪怕是在基督教国家也会有如此的需要。但是，就

那些仍然是传教地区或仍然需要传教士的地区来说，它们有特别

大的需要。根据梵二的传教文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G) ，传教

工作意味着在那些尚未认识基督的民族团体当中使教会扎根

(AG的。因此，这些民族团体所居住的地区是传教地区。如果一

个国家的信徒团体已经拥有某一种稳定性并且具有他们本地的司

锋、修道人和平信徒一一虽然这可能还是不太足够的 那这样

的地区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再是"传教地区"。但是只要地区教会

还严重地缺乏司锋并需要物质上的援助，它就需要传教士的协助，

而教会对于这些地区来说具有一种传教的任务(AG 1的。②

根据某些人的思想，"传教"这个观念已经是过时的。因为在

历史上，"传教"和殖民地主义曾经有许多关系，所以这个词被视为

一种贬义的词。然而，教会在正式的文献中还继续用这个词。它

的来源是基督的 missio("派遣"、"使命勺，而《圣经》中有关传教的

① 可能西方世界的人会觉得奇怪，但事实是这样的:教会不断地增长。 1900 年的阿

斐利加有 200 万公教徒，是人口的 2%。但 2000 年的阿斐利加有 1 亿 3000 万公

教徒，就是人口的 16 ， 4%。阿斐利加基督徒的数字总共是 3 亿 3500 万人(其中包

括很多本地的基督徒团体)。在 1900 年似乎没有本地的圣职人员，但在 2000 年有

20383 位修道生，而似乎所有的教会领导者(主教等)都是本地人。他其他的传教

地区中，教会也正在增长，比如在韩国、印度、太平洋各国和中国。

② 在 Redemptoris Missio (1990 年)通谕的第 33 条等中，这个传教概念仍然被引用。

"我们应该区分两种情况:某一个民族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而另一个民族认识了

他、接受了他而后弃绝了他，但继续生活在一个基本上吸收了福音价值观的文化

中。从信仰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同上， 3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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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等于是向非基督徒宣布福音的最终基础。"传教"这个词仍然

很恰当地表达了这样的事实。另一些人说，"传教"和"福传"

(evangeliza tion，福音的传播)是同样的意思，而这种福传的目标也

包括在所谓"基督宗教国家"中的一些非基督徒的人。不过，这可

能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任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11)曾反对这种说法并认为"同样地对待这两种情况似乎是不恰

当的:一方面有一个民族，它从来没有认识基督，而另一方面有一

个民族，它曾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了他，后又拒绝了他，但这个民

族继续生活在一个在很大的程度上吸收了福音原则和价值的文化

中。从信仰来看，这就是两个基本上不同的情况。"①

即使在那些传统上是基督宗教的国家中有许多人不再领圣

洗，不再有意识地按照基督宗教的方式而生活，但基督宗教仍然是

在他们每天生活中的历史因素。"在那些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再是

基督宗教的民族中，教会的任务很大，也很迫切。这个任务是新

的，因为这种情况本身也是新的，但在这些国家中，教会不能完成

正统意义上的传教工作 即首次创立教会，首次建立救恩史的

基础(the first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as a condition of salva

tion history) ，教会也不能认为，因为要在本地恢复基督信仰，所以

就没有出去传教的任务。"②走向万民并向他们宣布福音(the mis 

sion ad gentes)是一种独特的任务，它仍然是教会的不可缺少的

工作。

近年以来，移民的问题导致了一个新的情况。在传统基督教

的国家中会有很多非基督徒。对那些古老的、制度化的教会团体

来说，这构成了一个新的传教使命，而它们同时也应该表现好客、

协助与兄弟的精神。

① 参见 Redemptoris Missio( ((救主的使命》通渝， 1990 年)， nr. 37 0 

② Karl Rahner , "Grundprinzipien zur heutigen Mission der Kirche , " (((教会今天传
教的一些原则))) in Saemtliche Werke , vol.凹， (Freiburg , Herder , 1995) , 343 

373 , 350。整个文章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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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教活动的动机

上主的救恩、在元形中影响着所有的人的心灵并且向所有的人

提供得救的可能性。因此，传教士也不用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必要

的，因为那些不受洗的、不明确宣称信仰的人会丧亡。但是，那些

不认识天主在基督内的启示的人不能(像信徒那样)自由地获得教

会所提供的丰富恩典和真理。与此平行的是众多给那些发展中国

家的协助。这些发展中的民族有它们的农业方法，有他们自己的

工具、技术和本地的药材;但是，那些发达的国家很正当地感到它

们有这样的义务:要向别人提供一些更好的农业和技术方式，更全

面的医疗知识和教育制度等。在这里也不应该忘记宗教，不应该
说，提供更深的宗教知识和更丰富的信仰生活是不需要的。因此，

人们如果有了对天国的热忱以及对邻人的博爱，他们就会想办法

让所有的人分享神圣的启示与爱的这个伟大宝库。

基督的传教命令 (the missionary mandate of Christ)是传播

信仰的基本动机之一。正如圣父派遣了基督，他也派遣门徒到全

世界各地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

名给他们授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码窦福音》

28:19)①。这个委派命令也表达出早期教会的神学观点，就是说

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世主。他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那几个当时跟随

了他的门徒，而是为了全人类的拯救。他将自己的使命传给了他

的门徒们。因此，他的福音必须传播给所有的人。

不过，信徒去传教的动机不仅仅是基督的传教命令。对基督

的爱慕以及体验到信仰是一个"宝贵的珍珠"、一个"隐藏的宝贝"

( ((玛窦))1 3: 44) ，这也成了分享信仰的动机。福音就是这个"宝贵

的珍珠"，因为它说明关于上主以及旨意的真理，教导得救的方法，

使人们接触上主(puts man in contact with God)并给予人们的灵

修生活一个坚固的基础。"因此，传教意味着，使别人能够 在

① 亦见《马尔谷福音 ))16: 15; ((路加福音))24:46-48川宗徒大事录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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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和行动，在言语和祈祷，在圣事和朝拜方面 分享我们对基

督的信仰 (to make others share in our faith in Christ in life and 

deed , word and prayer , sacrament and adoration) 0 "① 

纯正的爱慕总是想与他人分享真理和精神价值。在基督教信

仰方面以及在基督内的新生命方面也是如此。基督徒必须将这些

恩典传达(communicate) 给他人"教会的成员都为了爱天主，并

为了在今世及来世的精神财富上，善与人同的爱德所迫，切愿去从

事传教工作"(AG 7) 。通过表现基督，教会向人们启示他们的真

正处境以及他们的召唤。

另外，基督所宣讲的天国是一个改革的力量，不但会革新个

人，而且也会革新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大家庭。根据上主的计划，

"全人应该类形他的唯一民族……这项兄弟和谐之情，亦正符合人

类的最终切望"(AG 7) 。建立这样的王国意味着将人们从各种邪

恶中解放出来，促进国家之间的兄弟般合作并且在事奉共同的天

父内结合全人类。通过传教活动，上主的计划获得完成，而基督也

同样为这个救恩计划而奋斗。世界的全球化和人类历史的合一倾

向更是一个理由，促进人们持续地为基督的使命而工作。

最终，通过传教精神，基督教团体也能够加强自己的信仰。传

教士的见证仍然会有影响，仍然会宣布基督教的价值观，连冷漠的

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也会受其影响。"传教活动能革新教会、复苏信

仰与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并且提供新的希望与激励。当信仰被传

给他人时，它就获得加强!承诺教会的普世性使命就意味着福音

的传播受到支持与新的灵感。"②

2. 传教圣召的多样性

每一位基督徒在传播信仰方面都有他的特殊责任。教会特别

① Kurt Piskaty. Heute noch Missioη : ist Ch门stus der einzige Weg zum H臼打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22 页。

②见 Redem户toris Missio. n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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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主教们并要求他们关怀普世教会的需要，不仅仅以狭隘的心

态关注自己教区的资金及人员问题。"每一位主教，身为普世教会

和所有教会的负责者，应特别关心传教事业，尤其对在自己地区教

会内已开始的传教事业，更应维护与支持"(CIC 782 ， 2)①。圣职

人员也同样要关怀这些问题并慷慨地推行传教事业。另一方面，

那些"年轻的教会"(即传教地区的教会)也不应该屈服于地区主义

和自我孤立的诱惑。它们应该"乐意地接受传教士以及其他教会

的支持，并且自己也如此帮助世界上其他的地区"。②

在世界福音化的过程(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中，修会始

终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和值得赞颂的角色。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特别

称赞传教修女们。她们的榜样与行动是"献身于爱主爱人→←特

别是爱穷人 的妇女的福音记号 (evangelical sign) 。在有的民

族与文化中，妇女在教育和解放方面还要走-条长远的路，在这些

民族中，修女的榜样是不可缺少的"。③同时，修会团体也要诚恳

地反省自己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在传教事业方面的责任(AG 40; 

CIC783) 。

在传教地区，本地的基督徒应该通过他们的基督徒生活而为

信仰作证，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社会团体与工作岗位上。"他

们要遵循本国的传统，在祖国的文化与社会范围内，表现这种新的

生活"，而在基督内完成该文化(AG 21) 。哪里有机会，哪里就应

该成为信仰的主动传播者。平信徒传教员( ca techis ts)尤其获得

称赞，因为传教工作在很大的程度就依赖于他们，他们"代表基督

教团体的基本力量，特别是在新兴的教会当中"。④

在那些基督教的国家中，平信徒对传教工作的支持在于认识

和关心传教区(譬如发行传教杂志) ，在自己的家庭中、学校里和教

① 亦见 CIC 791;AG 29;38 等。

②见 Redem户toris Missio , 85 , 

③ 同上， 70 。

④见 Redem户toris Missio ,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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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中启发传教的圣召，以及通过各样支持来协助传教工作。

平信徒也应该乐意地向发展中的民族提供社会经济上的合作

(参见 CIC 225 , 1L "传教士的奉献应该获得一切信徒的奉献的

陪伴及分担"。①另外，在国际旅游的时代中，基督教徒也必须意

识到，他们在别的国家中也有义务去为了自己的信仰作证。最终

还得提到一个重要的任务:生活在一些传统上是基督宗教国家的

基督徒们必须向那些来自非基督宗教地区的工人、难民和留学生

表示基督的爱，也要为福音作见证。

3. 传教的途径

"现代的人们应该更相信证人，过于相信老师，更相信经验，超

过教训，更相信生活与行动，过于相信理论。一位基督徒的生活见

证是传教的第一个、不可代替的方式……世人认为是最具有吸引

力的福音见证乃是关心人，博爱穷人、弱者以及受苦的人。"②

从教会诞生起，教会团体关心了人们的现世需要。这样的关

怀与教会今天的传教活动也是分不开的。"实际上，福音化与人类

进步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即是发展与解放……我们不可以忽视

那些今天被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即关于正义、解放、进步与世界

和平的问题。如果我们忽视这些问题，我们也忽视福音关于爱惜

受苦的邻人的教训。"③福音的信息的"最明确的表现在于这一点

上:教会在海外为人民做一些什么事?它如何协助他们，如何在部

落和部落之间，在民族和民族之间，在大洲和大洲之间建立一些桥

梁?"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孩子的教育和各种各类的学校"尤其在

那些新开发的国家，为提高人的尊严，为准备更合乎人道的环境，

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服务"(AG 12) 。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教只要做世俗的活动。救恩不可以还

① 向上， 78 ，

② 同上， 42 ，

③见 Evangelii Nuntiandi , nr. 31 0 

④ K. Piskaty 前引书，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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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现世的富裕、进步或政治与社会上的发展。"虽然承认福音与

人类解放的关系，教会从来不把人性解放和在耶稣基督内的救恩

同等起来。基于神圣的启示，基于历史经验以及基于信仰的原则，

教会意识到……达成解放、富裕和进步本身不足以保证天国的来

临"。①人不仅仅靠面包而生活。实际上，经验也表明，传教士受

欢迎和被接受恰恰是因为人们认出他关心的是人们的长久的、全

面的、包括人生的灵性层面和宗教层面。②传教的核心目标是将

人们在聆听福音、团体、祈祷和感恩祭中聚集在一起。

基督宗教的分裂是一个事实，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教的事业

需要→种合一的精神Cin need of an ecumenical spirit) 。如果福音

的使者彼此之间不能合作，传教的工作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因

为我们是福音的宣讲者，我们在信徒面前必须是拥有强大信仰的

人、能够合作的人 虽然会有差异 而不应该是讨论和争论

那些不能使人获得益处的难题。我们应该在对真理的诚心不二的

寻求中是合一的。因而，福音传播的成功很明显地取决于教会对

合一的见证。我们必须要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③最终，我们也

应该注意到在近几十年比较盛行的发展，就是今天的传教工作比

以前更有一种"对话的特征"( have a much more dialogical charac 

ter than formerly) 。那些接受福音的人们在整个福传工作中不仅

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基督信仰在他们当中扎多深的根，他们就能

够逐渐为整个普世性的教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在很多情况

①见Redem户toris Missiο ， 35 。

② 宣布福音是传教工作的恒定任务，也是优先的任务。教会不能逃避基督的明确规

定，也不能剥夺人们接受福音的权利 就是关于被天主爱，被天主拯救的‘好消

息'……在传教工作的复杂事实当中，开教(首次福传)有核心的、不可代替的地位

(The Church cannot elude Christ's explicit mandate , nor deprive men and women 

of the 'Good News' about being loved and saved by God... In the comple1C reality 

of mission , initial proclamation has a central and irreplaceable role)" ，见 Redemp

toris Missio (((救主的使命训， nr. 44 , nr. 83d 

③见 Evaηgelii Nuntiandi , nr.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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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昨天的"传教区"已经成了今天的"年轻教会"。西方世界中的

人们也应该为共同的对话有一个开放的心。

三、促进信仰的合一(Promotion of Unity of Faith) 

基督所创立的教会是至一而且唯一的 (one and unique) 。然

而这种合一却受到了损害，因为还存在着许多相互分离的基督徒

群体。他们都宣称自己是主的真正门徒，但是他们分别所坚持的

信念却有着不少的抵触和歧异。这种不和谐明显地违反了基督的

旨意，而且还使得向每个造物宣布福音的事业受到损害。因此，基

督信徒们越来越多地痛悔彼此之间的分裂，而且日趋强烈地向往

着合一。从天主教的立场来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公布的

、大公主义法令》①是朝着不同基督教团体之间关系改善的方向所

迈出的重要一步。公正且恰当地说，这个法令标志着大公运动

(ecumenical movement)②的一个新时代。

1.大公合一运动的性质和动机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同一的教会已被多次不同的分离所

分割。异于天主教教会的其他教会和群体也已经独立，如聂斯托

利派CNestorians 431 年)、一性论派 CMonophysites 451 年)、③东

正教CEastern Orthodox Churches 1054 年)、路德宗和其他不同的

新教教派 (Lutherans and different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 

① the Decree on Ecumenisr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重要文献，公布于 1964 年 11

月 21 日，其拉丁文全名为 Decretum De Oecumenismo: "Unitatis Redintegratio" , 

故原文简称为 UR。一一译者注

② ecumenical movement，一般译为"普世教会运动"或"教会再合一运动气也有直接

就译为"合一运动"的。该运动的主要机构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或译为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 译者注

③ Monophysites ， 5 世纪时由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某个修道院的院长优迪克(Eutyches ，

约 375-454 年)所创立的。这个教派认为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本性，即神性，从而

反对耶稣基督一位二性的正统教义。后于 451 年在卡尔西顿公会议(Councilof

Chalcedon，或译为加彩东大公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原文把此次会议的召开时间

误作为 541 年。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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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 年)、安立甘宗 (Anglicans 1534 年)等。这些分离的原因有

着许多不同的性质，而且导致分离的错误也并不总能仅仅被归咎

于某一方。同时，天主教教会也谦卑地承认自身的不足，梵蒂冈第

二届大公会议对于那些分离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有时，双方都难

辞其咎"(((大公主义法令))UR3) 。

过去的分离无论有着怎么样的原因，"但现在出生于这些团体

并接受其教育而信仰基督的人，不得责以分离之罪"。这些人信仰

基督并努力于做他的门徒，他们合法地领受了洗礼，并且应当彼此

接纳为主内的弟兄。

尽管有着许多使得基督徒团体分离的因素，但它们之中仍然

具有着一些(有时甚至很多)各教会共同的重要因素。如，书写成

的天主圣言(即《圣经))) ，信、望、爱三德，洗礼和圣宠的生命，以及

圣神内在的恩典与更加有形可见的其他要素。因此，这些不同的

群体对于救赎之奥迹的实现并非毫无意义和价值((<大公主义法

令))UR3) 。因为这些共有的要素，教宗保禄六世(Pope Paul V[) 

就曾将那些更为紧密相关的教会称为姊妹教会。①

而且，((大公主义法令》承认教会的这种多元性也有着积极的

作用和价值。礼仪仪式在形式上的不同，甚至对启示真理之神学

阐释的不同，能够给予"关于公教会的真正至公性更丰富的表

述……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凡在离弟兄中借着圣神恩宠而成就的，

也可以帮助我们上进"(((大公主义法令))4L "看出教会内这种合

一的多元性为什么是可容忍的而且甚至是被渴望的，这并不难。

① 1967 年，保禄六世在访问伊斯坦布尔期间，曾与君士坦丁堡牧首会晤，并且说过，

"如今，经过长时间的分离和互相的不理解之后，天主使得我们自己发现我们是姊

妹教会。"(AAS ， 1967 年， 853)另， 1970 年，在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四十位殉道者

列为圣人时，他曾称安立甘教会为"纯正的、独一的基督大家庭共契之中的可爱姊

妹"(AAS ， 1970 年， 753) 。另外，在若望·保禄二世和罗马尼亚的东正教大主教特

欧西斯特(the Rumanian Patriarch Teoctist)于 2002 年 10 月 12 日一起发表的宣

言中，这两个教会被称为"姐妹教会"(见 L'Osser四tore Romano , 13. 10.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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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心灵因着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能理解关于天主的真理所具有

的无限丰富性，也不可能理解天主对人类的作为……因此，我们需

要许多不同的尝试来理解天主，从而能建立一幅组合的图画"。①

这不仅适合于教理的宣讲，也适合于各种敬礼方式、祈祷、朝拜、隐

修生活和灵修。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团体都在同样的程度保存了基督

信仰的完整性和纯正性。而且，与宗徒团体的充分合一性也有所

缺失。此外，信念的差异还导致了基督徒团体之间的互相反对和

不和谐。这显然违背了基督的旨意。基督在受难前曾经这样向天

父祷告"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使他们也

在我们内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若望福音>>17 : 

21)。据《厄弗所书》所说，教会是"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正如你们

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厄弗所书问 :4-5 ，参

《迦拉达书 >>3:27-28) 。

仍然存在着的这种分裂引起世人的批评。基督也曾经给他的

门徒赐下一道彼此相爱的新命令(<<若望福音>>13: 34) 。宣讲这个

福音的所有使者都把它当作基督甘iI导的本质所在。但是，他们却

同时又在互相攻击。许多不同的教义都将自己描述成正宗，但真

理只能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基督教所传的信息就会缺乏可靠性。

而且，统一的基督徒的声音，比那种互相分离的基督徒的声音

更容易博得世俗权威的尊重，如在关于社会生活、人权、和平与正

义等各方面的诸多事物上。建筑物和人员方面的重复也可以得到

避免，如教堂、学校、传道机构和神学院等，而神职人员的短缺现象

也有可能更容易克服。

广大的基督徒们也都一道经受了分裂所带来的痛苦，因为至

公性的完整并不能在他们之中被实现。这种情况对于公教会来说

1: E. Yarnold , In Search 0/ u，ηity(Middlegreen ， England: St. Paul Publ. , 1989) 

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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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分裂，公教会也发现她自己在实际生活中更

加难以从各个方面表达完满的至公性(参 UR的。

2. 关于促进合一的一些实际要求

对于恢复合一的关切涉及到整个教会，涉及到普通信徒和神

职人员，就看每一个人的能力，或许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许是进

行神学的、历史的研究，都要实践合一的精神 (UR5) 0 1993 年关

于合一精神的手册(the Directory on Ecumenism)要求各地的主

教园、教区、堂区和修会(就是在教会的各个层面)都应该建立一些

促进合二的机构(委员会、组织、合一的推动者)。①当然，不同教会

团体之间的神学对话是专家们的任务;这种对话也需要保持和教

会权威的密切关系。这也是主教们和主教团会议的特殊职责(参

见 CIC 755) 。②除了这些之外，也有生活中的对话。在这种对话

中，人们在→种彼此关怀，同甘共苦的氛围中生活。他们分享人生

的问题和挑战。一切信徒都能够参与这种对话，而且应该这

样做。③

(1)教会的革新(Church renewaD 

教会的更新，主要在于增强对教会自身使命的忠诚。如上所

述，现在的基督徒虽然对于那些数个世纪以前所造成的分裂并不

负有什么责任，但他们却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促成这些分裂

的延续。"我们的言语、行为和态度都有可能阻碍对分裂状况的救

① 参见 Directory foγ the Applic<泊on of Princi户les and Noγms on EcumenismCVati

can City. March 25 , 1993) ，下面引以 Directory on Ecumenism 1993 , nrs. 37-

54. 

② 如果在一些国家中有相当多的公教(天主教)信徒，公教也应该参与当地的合一运

动，否则这个合一运动就不能包括整个教会。见 Directory on Ecumenism 1993 , 

nr. 32. 

③ 教会于 1991 年 5 月 19 日发表的文献 Dialogoe annuncio. Riflessionie orientamen

tz 户eril dialogo interreligioso (((对话和宣布。反省跨宗教的对话)))区分四种对话

的形式:专家们的神学性交谈，生活中的对话，共同行动的对话以及宗教经验的对

话(42 章，见 Enchiridion Vaticanum 13 , nr. 332) 。下面我们还要谈论最后两种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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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the healing of schisms) ，于是就有可能促成这些分裂的延

续"。①基督徒需要培养一种敏感度以便意识到分离兄弟的感情。

大公主义的精神要求基督徒之间有兄弟般的尊敬、谦卑、忘我、容

忍和免于嫉妒的慷慨。他们愈尽力遵照福音、追求更纯洁的生活，

他们就愈能促进并实行基督徒的合一CUR7) 。

教会机构、权威宣讲方式和教理等方面的不足不仅仅是过去

的事情，而且在今天的教会之中也许依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必须被

真诚地面对。《大公主义法令》也考虑到了这些不足，并且竭力主

张修正这些不足。"依照事体和时代的情况，如果在道德问题上，

或在教会纪律上，甚至在教义宣讲的方式上，......发现欠缺时，就

该在适当的时机加以正直和应有的重整"CUR的。

(2) 大公主义的教育

既然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大公主义的心智，基督徒合一促

进会就提出了一些特殊的指导方针，②希望大公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被适宜地加以介绍。这些指导方针表达了

如下的一种愿望:教师们，学生们和修道生们都应该更多了解其他

教会和群体，从而更正确地评价那些统一和分离基督徒的因素。

在对历史的评述中(即在历史教科书中) ，不同的诸多基督教教会

应该获得适当的评述。几次宗教分离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也应该

被公平地对待。错误的判断应该被消除，这不仅仅是针对一两本

教会史、圣经学和教义方面的书而言的，而是在普遍的规模上针对

所有的教科书而言的。《马耳他报告》所提出的建议值得考虑一

下，"每个教会未来的所有教牧人员都应该参加一些由其他教会的

① E. Yarnold , 1 n Search 0 f Urit y ， 页 39 以下。

("Directory Concerning Ecumenical Matters: Part Two: Ecumenism in Higher Edu 

cation ， "S户iritus Domini , 16th April 1970. Vatican Collection 1: The Conciliar 

and post Conciliar Documents , ed. by A. Flannery , 1988 , rev. ed. 515-532 

CAAS 62 , 1970 ,70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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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所讲授的课程。"①

一方面 指导方针这样规劝天主教徒们 大公主义的行

动必须绝对地忠诚于他们从宗徒们和教父们那里所领受的真理。

但学生们必须同时也学习区分两个问题"被启示的真理，这些真

理都要求同样的信仰，但在另一方面是道出这些真理和神学信条

的表达方式。"②此外，学生们还应该有所准备地认识到，表达神学

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可以有适当的多元性(a legitimate diversity in 

the manner of expressing things in theology) 。不同的神学表述

经常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

(3) 实践层面上的协作③

在官方层面上的大公主义对话是一个长线的过程，而完全的

同意-一一甚至在基本事物上的同意一一还难以看得到。然而，在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实际领域中，合作是可能的，而且也已经经常

付诸实践。《大公主义法令》建议，在社会事物方面的合作应该日

益加强和发扬光大。"这应该对以下事物有所贡献，如正视人格尊

严、对和平之福祉的促进、将福音的原则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

(UR12) 0 "对于福音价值一一比如人的尊严、正义、和平和博

爱 的追求会邀请我们给出一个共同的见证;这种见证始终会

指向耶稣基督，他是主和拯救者。这就意味着，基督徒们要在社会

正义问题上保护弱小者和受镇压者。我们必须从教父们那里学习

这一点:教会在统治者面前是受镇压者的声音。因此，基督徒的见

( Malta Report of 1968 , near 9 , composed by the Anglican-Roman Catholic Prepara

tory Commission; Ecumenical Documents 1I (New York: Paulist/Geneva: WCC 

1984) ,122. 

② D川ctoγ'Y on Ecumenism 1993 , nr. 74。另一种说法也很值得注意:公教的各个信

条"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奥迹中不都有同样的核心地位。"(参见 Ecumenical Direc

tory Spiγitus Domini , 1970 年 4 月 16 日)。这种"启示真理的层次"问题也在 Wil

liam Henn 的文章得到很好的处理，他曾分析 32 本有关的研究，见"The Hierarchy 

of Truths Twenty Years Later" , in Theological Studies 48 (1 987), 439-471. 

③ 参见 Directoγyon Ecum阴阳n 1993 , nrs. 1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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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是在各种情况中保卫人权，在经济领域中更多分享，而突破社会

和政治上的镇压。"①在不同教会之间的合作中也许可以注意到这

样的原则:一切可以一起作，除非良心不安的事。

大公主义的另一种具体形式是在政治党派之中的基督徒的合

作。在一些国家，基督徒民主党派已经赢得了人们强有力的支持，

并且有充分的能力组成政府。②这些党派在共同行动、相互公平、

相互着想与团结方面树立了基督徒合作的好榜样。借着同样的方

式，身为基督徒的企业家、工人、物理学家等也建立了自己的专业

联合组织。

与基督的合一对各个教会来说也不应该仅限于保卫人权，也

应该包括共同的见证。在牧灵服务方面，各个教会也可以彼此分

享。青年牧灵、家庭牧录、与移民、穆斯林的相遇，对于吸毒者或酬

酒者的照顾，与世俗化的世界的对话 这一切都是共同的挑战，

而对于这些挑战的共同回答或共同的理想是可能的，是应该的，也

许是必要的。牧灵上的合作将是更有效的，能超过牧灵上的封闭。

(4) 在《圣经》工作和福传方面的合一精神

公教和新教的共同《圣经》版本以及在出版社和传播这个版本

方面的合作都是大公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且是特别成功的活动。

这种合作也为不同教会之间的合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同的

"圣经协会"是许多基督徒的一种交会点。"在翻译、分配和研究

《圣经》方面的合作对于传教工作、教义教导和宗教教育都有重大

的影响。基督宗教不同的教派在《圣经》的翻译方面的合作也对启

示内容的共同理解有重要的贡献。"③

① 参见德国公教和新教的共同文献，Gemeinsames Zeugnis. (Bonn , Sekretarìat der 

Dt. Bischofskonferenz , 1982. Arbeitshilfen 24) , Nr. 37. 

② 作者是德国人并在此暗示德国的情况。 译者注

③ 参见 Secretariat for the Unity of Christians. Ecumenical collaboration , 22 Febr. 

1975 , 3b. The Vatican Collection , vo l. 2 , More Postconciliar Documents , ed. by 

A. Flannery , 1998 ,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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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传播福音的事功上，至少最大教会之间的某种合作形

式也受到了考虑。"在传播福音的使命上，众多的教会应该成为伙

伴。这种伙伴关系不仅仅意味着放弃敌对的态度。它要求每一个

教会担其他教会的进展当作是自己的进展，而这之所以可能，又单

单在于诸多的教会是否能把对方看作是基督肢体的一个真正部

分，并且相互接受"。①自然的，传教士们总是被派遣去为自己所

属的教会赢得信徒。而且，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地试图使那些可能

的版依者信服其教义的真理和美妙。但是，假如其他教会团体最

终在这方面做得更为成功，传教士们可千万不要诉诸对其姊妹教

会的诋毁与轻视。他们更应该为基督教的信仰又赢得了新的信仰

者感到高兴。

(5) 共同的祈祷和朝拜

祈祷当然是祈求合一之圣宠最突出的方式。因此，基督徒们

被敦促为教会的合一经常献上或私下或公开的祷告。基督徒合一

促进会的指导方针要求公教信徒不仅要从他们自身的灵修生活之

中，而且也要"从众多传统的丰富宝藏之中"寻求资源，以培养大公

主义的虔敬;"这些传统，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依然活生

生地存在于其他教会和群体之中"。②除此之外，在一些特殊的情

况下，基督徒们应该一起进行共同的祈祷，这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这样的一些祈祷是某种如今依然维系着不同基督徒团体之纽带的

真正表露。而这样的一些共同祈祷也有可能采用关于圣言之礼仪

的那种形式(a liturgy of the word) ，在这种形式之中有着很多空

间可以用来阅读《圣经》、祈祷、唱赞美诗、教诲、发言或沉思《圣经》

经文。通过"为基督徒合一的祈祷周"一这是在每年的某一个月

进行的祈祷活动 ，基督徒们也广泛地走向合一了。

( E. Yarnold , In Search of Unity , 88. 

② Di rectory II ，前引，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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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同朝拜，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及教会的新法典①

都表现出了一种谨慎的态度。这届大公会议表示，"人们不应该毫

无辨别地使用共同朝拜这一个恢复基督徒合一的方法"。这是因

为共同朝拜意味着一起朝拜者的信仰之合一(原则1)，而这通常

又把不同基督徒教会或群体的共同朝拜排除在外。不过，共同朝

拜也可以使信徒分享圣宠(原则 2) ，而因此有时候应该推荐它

( ((大公主义法令ììUR8) 。

对天主教信徒来说，新的《天主教法典》②以及 1993 年的合一

手册③指出公教信徒应该有的具体态度。至于圣事朝拜( sacra 

mental worshi肘，规定表明，与分离的东方教会有相互分享的可

能性。假如公教信徒根本或实际上不可能(physically or morally 

impossible)④领受自己教会的圣事，那么在有必要或有着真正的

灵性益处之时，天主教徒可以与东正教徒分享告解、圣体和终傅这

几件圣事。如果分离的东正教弟兄自发地提出请求，并且有适当

的态度(properly disposed) ，那么天主教的圣职人员可以为他们

主持这些圣事(CIC 844 ， 2 以下)⑤。若有正当的理由，仅仅参与弥

撒总是可以允许的。如果天主教徒在有法定节日(法定瞻礼日)参

加东正教弟兄的弥撒，他们就不必参加自己教会的另一次弥撒。⑤

至于其他分离的弟兄(安立甘宗的和新教徒) ，如果存在死亡

1) 公教的"新法典"是 1983 年颁布的《天主教法典))(CIC) 。一一译者注

~ CIC 844; 874 ,2; 908; 933; 1183 ,3. 

(Directory on Ecumenism 1993 , nrs. 92-142. 

④ "physically impossible"指根本不可能(譬如信徒离教堂 600 公里，无法去参加圣

事)λ， "m口rally imp归OSSl曰ible

具，而为了参加弥撒走路 5切O 公里虽然是可能的， {但旦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译

者注

:2 然而，那些分离的东方教会仍然拒绝这种作法。莫斯科的大主教一开始同意了这
种作法，但在 1986 年又收回了这种决定。希腊的教会也不允许罗马公教徒参与

他们的感恩祭。在另一方面，安提约基亚(Antiochia) 的叙利亚东正教大主教在

1984 年签订了一个协议，要在圣事上同意互相彼此的参与。

;二参见 Ecumenical Directory , Ad Totam Ecclesiam , 14 May 1967 , nr.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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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或者依据教区主教或主教会议的裁定有其他一些重大和

紧迫的需要，天主教的圣职人员也可以为他们主持那些同样的圣

事。但是，另一个前提是，他们元法接近自己教会的牧师，他们自

发地提出请求，在这些圣事方面表明天主教的信仰，并且怀有适

当的态度(CIC 844 ， 4) 。其它的重大需要是这样的:比如一些生

活在监狱的人或受破害的人，或一些离自己的信仰团体很遥远的

基督徒。①如果两位来自不同基督教派的人要结婚，夫妻不能→

起参与弥撒，这就会严重地影响他们的信仰团体和生活团契，这

样也构成一个重大的需要(这是德国主教团关于大公主义的宣言

中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中，"属于不同教会的夫妻能够 在

一些前提之下→一被允许在公教中领圣体。"一般来说，本堂神父

需要决定在哪些情况当中有这种重大的需要。②在类似的情况

下，→位天主教徒也能向其教会中圣事依然合法有效的非天主教

圣职人员请求这些圣事(CIC 844 ， 2) 。如果公教徒偶尔参与他们

新教配偶的主日礼拜，这在有时候会宽免他们去自己的教会参与

主日弥撒。③

(6) 与其他宗教的对话

最近，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相互修好，以及各国家之间日益增

加的交往，间接和深远地影响了基督徒对非基督宗教的态度。梵

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④对更妥

① 参见 "On Admitting Other Christians to Eucharistic Communion in the Catholic 

Church" of 1 June 1972. The Vatican Collection , vol. 1, ed. By A. Flannery , 
1988 , rev. ed. , 554-559 (AAS 64 , 1972 , 518-25). 

② 参见 Letter of the Commission for Ecumen四n of 11 Febr. 1997; see Una Sancta 

52 (1 997) 85-88 , 87 f. 

③ 类似地，在主日去旅游也能够宽免一个人不去参与弥撒，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但这只是一种例外的情况，不可以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作法，比如经常用其它教会

团体的礼拜来代替主日的弥撒;参见 Ecclesia de Eucharistia , 2003 , nr 30. 

④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重要文献，公布于 1965 年 10 月 28 日，拉丁文全称为

Declaratio De Ecclesiae Habitudine Ad Religiones Non-christianas: "Nostra 

Aetate" ，故原文简称为 NAo 译者注



第一章 信仰的美德(信德) 61 

善、更公正地评价非基督宗教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天主教会"劝

告其子女们，应以明智和爱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谈与合作，为

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作见证，同时承认、维护并倡导那些宗教徒所

拥有的精神与道德，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

度宣言))NA2) 。前面所提到过的有关基督教各教派之间交往和

促进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实际措施，其中的很大部分也都适用于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如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之间的

交往。①

四、信仰的教会性(The ecclesiality of faith) 

当今，对信仰的教会性的肯定一一一如果这被理解为必须在信

仰上服从于宗座的训导权 容易引起不安和反对。因为这样的

肯定极易呈现出一些观念，如关于教义思想政策与思想控制 Cdog

matic thought police and thought controD 的观念、关于对持异议

者予以制裁的观念、关于宗教裁判和异端审判的观念。这些反对

意见必须被严肃与认真地考虑，使教会的结构更加适合于基督的

真正意图和宿音的精神，这是十分必要的。教会中负责信仰之教

会性的权威也是大公主义运动中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甚至是所

有问题中最大的一个问题。"虽然，改革宗的人物在权威如何被施

展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一般都共同认为罗马公教达至权威

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教权(too clerical) ;他们认为，这种方法代表了

一种对圣统制权威的绝对化Cabsolutizing of hierarchical authori 

ty) 。在另一方面，对于改革宗来说，权威的问题是他们在神学和

教会上的软肋，因为改革宗难以清晰地回答他们的最终权威何在

以及这权威是如何被施展出来的"。②

3 一份非常有益的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宗教交往的反思作品，是 D. Lochhead 的 The

Dialogical 1m户erative(Maryknoll: Orbis , 1988) 。

1) T. P. Rausch , Authorityand Leadershi户的 the Church (Wilmington , Delaware: 

Glazier , 198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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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宗教信念，像其他的人类信仰→样，如果没有一定

程度的体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那么它就不能维持长久"。①

个体的基督徒需要群体的帮助与支持，方可保持、遵循并且发挥他

的信仰。像所有主要的社会机体一样，共同秩序的功能、共同关切

的导向与照顾(direction and care of common concerns)并不能是

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不加区别的任务，而这些任务也正需要一个

权威来掌管它们。

1.训导权威的担任者及其范围

天主圣言是"委托于教会"的，即是委托于天主的所有子民

(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V 10②)。然而，权威性地解释天主圣言

的任务，"已经被排他性地委托给了教会生活的训导当局，它借耶

稣基督的名义而行使其权威。但教会的训导权，并不在天主的言

语之上，而是为天主的言语服务。教会甘11导权所教导的，仅是由传

授而来的;原来她是谨遵主命，并借圣神的默佑，虔敬地听取、善加

护守并忠实地陈述天主的言语"(DV 10) 。

教会最高之教义权威的具体担任者是与教宗同在并处于教宗

之下的全体主教 (the college of bishops with and under the 

Pope) 。只有教宗和主教们能够替教会说话 (speak for the 

Church) 。仅从自然而然的观点已经可以看出，这个训导当局在

教义的问题上拥有比个体信徒更大的权能。而且这个训导当局也

已经被明确地建立，为的是传达、研究和解释那关于神圣信仰的宗

教真理，并且掌握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于是，它在教义事务上的

诸多决定具有特殊的分量，应当受到特殊的同意( particular 

assent) 。而且，基督曾向伯多禄做出保证，要特别地帮助他免遭

( W. Kasper , An Introduction 10 Christian F，ωth (London: Burns & Oates , 1980) , 

137. 

②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重要文献，公布于 1965 年 11 月 18 日，拉丁文全称为

Constitutio Dogmatica De Divina Revelatione: "Dei Verbum" ，故原文简称为

DV o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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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与黑暗之势力(((玛窦福音>)1 6 :1 8 以下) ;并且将圣神赐给众

宗徒，使圣神为他作见证，把他们引人全部的真理(参《若望福音》

14:16 以下， 15:26 ，((宗徒大事录>>1 :8;2:2-4) 。①

公教会的训导权威遍及基督启示的全部内容，以及与信仰和

道德事务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其他真理。②在关于信仰和道德的声

明中，公教会正常地施展着她普通的训导权威。除了这个之外，她

会还拥有不能错误的训导权，"这不能错误的范围和天主启示内容

的范围相等，这些内容必须谨慎地保存，忠实地理解。"CLG 25)这

后一种权力自然地比前一种权力被更少地运用。要想了解对教会

训导权威之担任者和对象这个问题的细节处理，以及训导权在圣

经和神学上的基础，请参考基本神学和信理神学( fundamental 

and dogmatic theology) 。

2. 对圣座之训导的同意

对教会训导当局的同意具有不同的特质，就看教会训导当局

所提出的教义是否是以不能错误的方式而提出的。根据这两个可

能性，对教会权威之训导的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过去，这种区

分多次没有被充分清晰地实现。"教会之教义的实际布道经常过

分地模糊了信条的基本和已被承认的区别，即这些信条在约束力

上的区别。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在今日教义的宣讲中，必须把

这种区别清晰地说出来。对于圣座没有决定的信条的内心同意

(inner assent)是一个正常的义务(LG 2日，但这个义务不应该被

① 在神学家所运用的解释规则之中，"有着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即圣座的训导，由于

神圣的助佑，有着超越于其论据的有效性。有时，这一点也可以从个别的神学中

得出"(信理部 ， Instruction on the Ecclesial Vocation 01 the Theologian , 1990 , nr. 

34) 。

② 就道德原则而言，神学家们还在争论，公教会是否具有关于自然的道德律的不能

错误性(infallibility regarding the natural morallaw) 。在 F. Sullivan 看来，更为普

遍的观点是，自然律的个别规范不是不能错误之训导权的对象。见 Magisterium.

Teaching Authority in the Catholic Church ,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 1985 , 
148-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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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提出，以至于仍然构成一个绝对同意 (absolute assent) 的要

求，或者说，根本没有一个信徒可能会保留同意的例子"。①

在神圣信仰方面同意("信仰的随从"assensus fidei) 的要求仅

仅针对那些普通的或特殊的训导当局 (ordinary or extraordinary 

magisterium)所提出的没有错误的教义(或者也针对某位信徒视

为确切启示真理的教义)。②这种绝对的同意仅仅针对着神学上

的信德。作为个人的主教并不享有不能错误的特权。然而，主教

们的训导权具有不能错误的特征，"如果他们彼此之间并与伯多禄

的继承人保持着共融的联系，正式地甘11导信仰及道德的问题，而共

同认定某一项论断为绝对应持之道理，更是不能错误地宣认基督

的道理。这在大公会议中更显得明白，主教们聚在大公会议内，对

整个教会都是信仰与道理的导师与裁判，应以信德服从他们的决

议"(教会宪章 ))LG25) 。从这个文本可以明显地看出，圣座 (the

Holy See)的各个组织"不能像大公会议那样‘在圣神内'说话，也

不能求助于不能错误的特恩，因为这个特恩是属于教宗的，而且是

不可转让的"。③

甘11导当局的权威性的、并非不能错误的训导向信徒们要求"敬

重的随从"( assensus religiosus)或者尊敬顺从的信奉。在这个意

义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声称，"教友们应当遵从本主教以基

( Kar! Rahner. "Magisterium". SacramentumMuηdi. vol. 3. 1969. 356. 

② 有一些教义是由全体主教团之训导权所提出的，但并没有获得大公会议或教宗的

明确肯定。关于这种教义.K. Rahner 曾有过这样的评论"→条教义，如果所有主

教一致同意提出它，这是不够的。进一步的要求是，这条教义还应该明确地作为

一种‘决定性的、不能改变的， (tamquam definitiva tenenda. LG25)被提出。因此，

该信条仅仅在实际上(de facto) 的普世性是不够的。在过去，常常有一种这样的假

定，即在教会中某→个教义是不可更改的，仅仅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这个

教义被普遍训导而并没有什么清楚的、值得注意的反对意见。这个观点与事实有

冲突，因为许多曾经被广泛坚持的教义后来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或错误的。所以这

个观点在根本上是不健全的"C同上 .356 页)。

( Ladis!as Orsy , "Magisterium: Assent and Dissent ," Theol. Studies 48 (1987) ,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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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名义，对信仰及道德所发表的论断，并以敬重的心情去附和

他。对于罗马教宗的法定训导权威，更应该表示这种意志及理智

的敬重服从，即使教宗不是以正式的宗教权威发言。亦当如此;就

是说，要依照教宗所明白表示的意见，或是他说话的口气上所流露

者，尊敬地接受他的训导，真诚地附和他的诊断"(LG25 ，参 GS50 ，

DH14) 。

那些并非不能错误之教义的特点是，它们并不是不可更改的。

"然而，忠诚地服从圣座关于其本身并非不可更改之事物的训导，

这是基本规则。不过，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根据个别案件，某

个神学家可能会对训导当局的信条的适宜'性(timeliness) 、形式甚

至内容提出问题。但是，从某些特殊的个案出发，倘若一个人得出

结论认为，教会的训导权威可能在其审慎的判断中习惯性地犯错，

或者它在行使其使命时并没有享有上主的帮助，这是与真理相抵

角虫的"。①

教会面对社会时会遇到很多问题，而针对这些做出绝对肯定

的、不可变更的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教会仍然必须回答这些

难题，因为天主教徒(甚至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渴望从教宗和主

教们那里得到评价、引领与决定。"在自身的教理和实践之中，教

会也总是不能允许自己处于这样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给出绝对具

有约束性的教理定断;另一方面又仅仅保持沉默，把所有的具体问

题都留给个人按自己的意见去处理。为了护卫信仰的真正本质，

教会必须给出教理方面的指导，这种指导带有一定程度的约束性，

但它不是信仰上的，它具有某种暂时性，而且甚至有错误的可能

性。这是一种必须要冒的风险，否则教会将会发现，宣讲信仰对生

活中的决定性实在是不太可能的。"②

以上所征引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宪章》

( Instruction on the Ecclesial Vocation of the Theulogian , 1990. nr. 24. 

② Pastoral Letter of the German Bishops 1967 , quoted by K. Ral旧时，向上， 3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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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25)要求"以敬重的心情去附和"(religious assent of the sou1) 

和"意志与理智的敬重服从" (religious submission of will and 

mind);信徒们应当这样服从于主教们的训导以及特别服从于罗

马教宗的训导，即使他们不想不能错误地宣布教义。这种同意和

服从要求信徒放弃固执并采取驯良的态度。固执态度指的是对教

会正式的训导关上心灵的大门，并且拒绝予以公正的聆听。信徒

的型If良态度指对圣座的训导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而且"尽力来理

解其圣座教导的理由，这样就能使自己信服其真理，从而方便自己

理智地同意 (intell ectual assent) 它的真理"。①这种要求与信徒

按照正当的方式形成自己良心的义务是相互一致的。天主教徒们

真诚地努力获取对教会正式的教导的内在同意，同时他们也付出

了自己理智与意志的敬重服从，即使仍然还有一些疑问。

以下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对于圣座的个别决定，一个信徒偶尔

意识到自己有理由或者甚至有义务表示置疑和不同意。但是，他

在其拒绝之中总不可以表现得自以为是(self-assertive) 和傲慢自

大，而且，他必须总是在自己批评性的探寻与判断之中保持谨慎和

尊敬。"一位相信自己有权利拥有私人观点，并且自己认为知道教

会以后迟早会掌握或理解这种观点的基督徒，当他在天主和良心

之前进行自我批评时，必须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否有神学专

门知识所必要的深度和广度，以至于他可以允许自己私人的理论

与实践脱离于教会权威的现有教理。在原则上，这种情况是可以

允许的，但是，自负和自以为是的态度将必须为他们的任性(wil

fullness)在天主的审判席面前承担责任。"②

如果某人内心的信念不允许他有一个完全的内在同意，"以敬

重心情的随从"并不排除尊敬的沉默 (silentium obsequiosum) 的

① F. Sullivan, Magisterium , Teaching Authority in the Ca tholic Church ， 同上，

164 。

② Pastoral Letter of the German Bishops 1967 ，前剖， 3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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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这是一个共有的教导。然而，作为一种规则，与教会暂时

的教义申明相抵触的那些个人意见并不应该在讲道时和在教理班

中受到发表，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信徒应该获得解释，为了能更好

地理解教会暂时性规定的本性和限度。

神学家具有这样的权利:如果在有所怀疑的情况下，他可以进

一步地探究真相，并且通过书写或言说的方式在适当的学术环境

中给出相反的论证。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学家应该避免向

大众传媒求助，而应求助于适当的权威，因为一个人要想对教义问

题的阐明与澄清有所贡献、对真理有所事奉，并不需要寻求和使用

公众意见所具有的压力"。①许多神学讨论无论如何也引不起通

俗期刊的注意。但是一些个别的争论却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是这

样，在这个"报章杂志"充斥的时代，要想把这些争论限制在学术期

刊上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这种公众性的可能并不能成为完全压

制讨论的理由;不过，这些讨论需要有特别的警醒和责任感。

知名神学家、主教和枢机主教对诸如人工受精(或试管受精)

之类时髦话题的批评性意见，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媒体所关注

的新闻。(当然，这种情况也大量地适用于那些保守的神学家、主

教和枢机主教们关于这些话题的诸种说法。)这些意见是否总是对

圣座及其部门所应持的敬重的随从(obsequium religiosu日1)有所

冒犯?归根到底，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能涵盖每一个单独的个案。

最终，"就所有有关的人而言，没有什么能替代审慎和智慧。一方

面，圣统制的人员 (the hierarchy)应该竭尽全力维持创造性工作

所需的有利气氛(教会需要这样的气氛)。这包括信任那些从事研

究和反思工作的人，他们应该被允许有一个诚实犯错的合理空间

(a reasonable margin for honest mistakes) 。毕竟，谁会在任何错

误的假设都不能提出的条件下加入一个研究小组呢?而且，教会

也足够强大，它完全可以容忍和承负一些不同意见。另一方面，研

( Instruction on the Ecclesial Vocation of the Theologian , n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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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也应该对自身的局限性有所警醒。①他们不应该随随便便地

就提出自己的意见，似乎这些意见是元可争议的结论。②

此外，异议(dissent)和抗议 (protest)之间也有所区别。抗议

比异议过分得多。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试图借着公众的压力

来使教会改变关于某个问题的训导。这带有特别的风险，它使主

教们与神学家们产生对抗，并且引起两极化(polarization) 。因此，

被认为有理的例子应该极其罕见。"那些求助于公众和有组织的

异议的神学家，有义务拿出证据来证明，这样做是继续教会内部的

神学阐述的合适方法……他们必须证明，这样做对于教会的组织

机构来说是利大于潜在的弊"。③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教会的决定，与任何个别学者的判断

比起来，理所当然地必须被认为是更重要和更可靠的。而且，神学

家们的训导显然不享有圣座所拥有的权威。因此，倘若信仰者有

所怀疑，对于一个有所争论的教理不能达到充分的确定性，不能达

成某种肯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要首先尽量保持教会训导当

局的立场(presumption in favor of the magisterium) 。

3. 训导当局的双重权威

为了避免错误的对抗，应该注意教会理论上的和实际上的权

威(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的区分。教

会理论上的权威关注的是宗教与道德教义的真或假，只有在这个

范围之内，不能错误的或非不能错误的 Cnon-infallible) 的问题才

会出现和具有意义。精确地说，这种权威要求理智敬重的同意;而

就不能错误的信条而言，它要求信仰的服从。另一方面，教会实际

中的权威关注的是教会的纪律、仪礼的规定、行政措施和教会法

律。这种权威要求意志的顺服，但不要求理智的同意或信仰，因为

① L. Orsy，前引， 492 。

( lnstruction on the EccLesia Vocation of the Theologian , near 27. 

( Richard Malone , "Magisterium and Dissent" , Euntes Docete 39 (1 986)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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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关涉真理问题，仅仅涉及有用性、明智性和政策的健全性等

问题。当某位教宗允许两种类型的圣餐①，把方言引人礼仪，或者

给教会法律带来一些变化，这可能是恰当的或是不幸的、可能比以

前的法律更合理或更不合理一一但是，这类情况并不关涉到不能

错误和真理的问题。公教信徒一定要顺从规定和诫命，但并没有

义务去认为它是恰当的。自然而然地，教会可以适切地期望其信

徒也带着应有的尊敬接受这些实际的规定。

① "两种类型的圣餐"指信徒能领受基督的圣体与圣血。 译者注



第二章希望的美德(望德)

希望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希望，

一个人就不可能生存。人体验到，自己的生存是一种渴望和奋

争，一种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发自潜藏的冲动，并且渴求

一种更好、更完善的生活。人不可能漠视自己追求完善与永恒

无忧之幸福的欲求。但是，既然这种欲求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尘

世生存之中得以彻底满足，他就总是希望在将来能够实现。

"人在世上的转变行为没有一个阶段可以称为最后一个阶段，

因为任何一个里程碑一旦被达到，它也就被越过了"。①于是，

希望仍是短暂生活的永恒伴侣。对更好未来的希望根深蒂固

地扎根于人类的局限性之中，人类是有限的，而且渴望完善和

纯全(perfect goodness and completion) 。在外在于人的世界中

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什么地方也没有十足的完善和纯全。

所有的存在者都在朝着更大的完善奋争着，试图从限制和压抑

之中解放出来。然而，全世界所具有的对更好与更完善的强烈

(J. Alfaro , Christian Ho户e and the Liberation 0/ Man (Rome: Dwyer , 1978)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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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都集中地体现在人那里，并且达到巅峰。

人有许多可能希望的事物:他及其孩子的健康;他及其国家的

自由;他所信之为对的观念的胜利;贫困者和被压迫者的救济。然

而，一个赌徒也可能会希望赢得赌注，一个造假者也可能会希望自

己伪造品的成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希望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

种情感Caffection) 。托玛斯·阿奎那曾说过，希望是一种对好东

西的欲求，这种好东西很难获得，但也不是不可能获得的。①既然

对于欲求而言，对实现的信靠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希望则有可能进

一步地说明为"伴随实现之期待的一种欲求" (a desire accompa 

nied by expectation of fulfilment) 。

显然，希望不是一种绝对确定的期待，它同时伴随着一种不确

定的因素。希望总是脆弱的，而且它的另一个伙伴就是恐惧。无

疑的，有时一种审慎的态度也应该包括恐惧。因此，在《圣经》中，

特别是在《旧约》里，对天主的希望总是与对天主的恐惧形影不离，

这两者在一起刻画了一个正直与虔敬之人的特性。

虽然希望的本质不意味着希望的对象是道德上美善的，但对

望德(希望的美德)来说必须是这样。希望绝不可能成为美德，除

~~它毫不动摇地寻求道德上善的与可爱的(morally good and lov

able) 。基督教的希望就是属于这种本性的。

第一节 神性望德的本质

在现代，基督教的希望曾受质疑，而且甚至被断然地弃绝为

"一种镇静剂，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从现实生存的问题中转移

出来，从而减弱了这些问题可能被克服的希望。对这种逃避主义

的希望(escapist hope) 的经典批评来自卡尔·马克思:‘宗教是被

① Desideriulη boni 户ossibilis ardui (í(神学大全)) II a- n ae. q. 17. a. 1)。虽然这个

章节没有在这个措辞上的确切定义，但却清楚地为之提供了全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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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生灵的叹息，是人民的鸦片。人民的真正幸福就要求我们去

废除作为幻想的幸福的宗教……'当然可以说，马克思讽刺了基督

教的希望。然而，这种讽刺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基督徒们自身

(而并不只是在流俗宗教的层面上)在他们思考基督教希望的方式

上曾是片面的。因为他们使得基督教的希望如此专注于来世的事

务，马克思主义者对天堂的批评才变得如此有说服力"。①这种对

基督教希望的减约需要得到纠正。基督教的希望是一种全面的希

望，它触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不管

是此世的还是来世的。

本书的第一卷曾参照《圣经》和基督宗教神学反思过人的终极

目标，这与基督教希望的目标都有关系。那些反思补充了本章的

诸多考虑，因此在这里可以参照官们。

一、《圣经》中的望德

1. 旧约

整部旧约从头至尾就像是希望的具体体现 (incarnation of 

hope) 。以色列的历史就像是一部极大渴望之反复喷涌的历史。

这种渴望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直到在弥赛亚(吹西亚)②时代的统

治时期，它才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

从亚巳郎的被召这件以色列历史上的基本事件开始，希望

的氛围就是选民所具有的特征。祖先们( pa triarchs) ③建基于

天主的应许之上的希望，有着以下的目标:成为一个伟大的民

族，其他民族也会因它蒙福、抵达应许之地。天主曾吩咐亚巳

郎"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

必叫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

( J. Macquarrie ,Christian Ho户e (Londo口: Mowbray , 1980) ,1. 

② 新教的"弥赛亚"就是公教的"默西亚"。一一译者注

③ "先祖"或"圣祖"指旧约中的"祖先"即亚巳郎、雅各伯等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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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福" ( <<创世纪>>1 2:1-3 ，参 13:14-17;15:1-6; 等)。以

色列早期历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无非是对于这些应许逐步实

现的几个阶段:出埃及、穿沙漠、跨越约旦河和逐步征服伽南

地区的城镇。以后，也就是被虏时期，以色列将会希望从压迫

者那里获得解放，并且重回应许之地。

被这些希望所预兆的，以色列人所渴望的最终目标，便逐渐变

得更为明晰，即默西亚的统治。从雅各伯关于犹大的预言(<<创世

纪))49:10)开始，关于默西亚的希望不断地增长，尽管先知们才比

较明确地预言了将要来临的基督。依撒意亚(以赛亚)先知曾以最

美妙的笔触描述过默西亚时代"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

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

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

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而且他将"治理他的国，以

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依撒意亚 ))9: 2 、 6 以下，

参 2:2-5) 。关于默西亚的希望，至少在开始时还主要是专注于

现世的。这种希望盼望的是一个这样的时代:正义、良好的政府、

免于压迫的自由、庄稼丰盛、和谐、平安。全体人民的期待都被导

向这个幸福的、蒙福的未来，以色列人则曾渴望过它的出现。

不过，这个希望经常包含的是这样一些被以色列人祈祷和渴

望的对象:来自雅威的祝福、怜'悯、帮助、公义的审判、宽恕和救赎。

错误和空洞的希望则是依赖于人手所做的偶像、人、财富、权力和

某些特定的宗教仪式。正直的、虔诚的以色列人信靠的则是雅威。

"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圣咏比9:7;71:5

以下; 84 ;<<耶肋米亚 ))17:7) 。与上主的团契关系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比任何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更为要紧。对"生命的永恒重

牛"(<<玛加伯下 ))7 :的和复活(resurrection) 的希望，伴随着玛加伯

时代(主前第 2 世纪)的压迫与战争，也就是说，这种对复活的希望

出现在-个相当晚的时期。这种信仰相当重要的一个动力是:为

那些捍卫信仰而死去的、却又没有机会实现其诸多可能性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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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谋求公义。

以色列之希望的动力在于雅威的应许。上主忠诚于他与选民

所订立的盟约及其所包含的诸般许诺。"所以，你要知道主 你

的天主，他是天主，是信实的天主;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

慈爱，直到千代"(((中命纪 ))7: 9; 参《创世纪>>17 :1以下， 26:3 ，等

等)。雅威的信实已经被他多次为了其子民所做的干涉行为所证

实，他已经再三地"用大能的子和伸出来的臂膀"(((中命纪 ))5: 15) 

救过他的子民。以色列在礼仪之中回想这些伟大的作为、"这些丰

功伟绩(magnalia) ，以便加强诉求助佑的力度和巩固自己的希望。

以色列人为其所经历的雅威之大能作为而献上的感恩，从而成为

一种希望的信仰宣称(a confession of hope)" 。①

然而，天主之应许和默西亚期待的实现也总是依赖于天主子

民的忠诚。"子民们也有来自盟约的责任，如果应许将会实现，他

们就必须完成这种责任。这种辩证的说法，在所有的大先知们那

里可以找得到"，而且也可以在旧约的其他作品中发现。子民的不

忠使得天主的审判临到他们，也使得天主延搁或暂缓应许的实现。

"关于审判的这个说法，与希望的概念并没有不同。它只是同一实

在的另一方面而已"。②

2. 新约

在对观福音书之中，关于希望的个别词汇十分罕见。然而，如

果留心倾听福音书的文本和全部信息，还是可以大量揭示出基督

教的希望，而且也可以发现一些用来表示希望之实在的同等词汇，

如"寻找"和"等待"。

耶稣宣认好消息说，天主的神国近了。这仿佛是在回应以色

列人漫长世纪以来的期待。在基督内，默西亚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而许诺也就在这里。上主的神国来临了(((玛窦福音>>12:28;((路加

( Ferdinand Kerstien , "Hope" ,Sacramentum Mundi. voL I1I, (1 969) ,61. 

② J. Macquarrie ，前引， 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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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11: 20) 。不过，就像种子长大(((马尔谷福音问 :26-29) 、芥

菜种与酵母(((码窦福音))13: 31 以下 ;13:33) 的比喻所表明的一

样，这个神国还必须有所生长。而且，还有许多为希望所留的余

地，因为人们期待着主将再来于末日之时，那时，所有的人都将受

到审判，天主完美的统治也将得以最终确立(((玛窦福音 ))25 的末

世论话语)。

关于天主神国的宣认，意味着上主对人类和整个世界所具有

的至高主权。对于那些跟随天主旨意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应许和

希望，然而，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对于那些没有获得充足的正义

与爱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深厚的希望。"因此，福音的希望的优先

地位就是被排斥者、被贬低者和被置于边缘者的未来(参《马尔谷

福音))2: 17)"①(另参所应许的真福八端，见《玛窦福音 ))5: 3-10) 。

这种优先性并不意味着那些不符合天主神国律法的人将会被排除

在外，但他们却被要求做出信仰的版依与悔改。相应地，天主的神

国要求这个世界根据天主的旨意及其爱的诫命做出转变。

关于希望的神学特别地由圣保禄阐明出来，他明确地分辨出

信仰与希望的不同，而且将希望同信仰与爱结合，使之成为兰合一

的神学美德。他的希望最稳固地建基于对天主无尽之爱绝不动摇

的信靠之中(((罗马书 ))8:31-39) 。这希望的果子就是喜乐和平安

(参《罗马书 ))12:12 ， 15:13) 。

在新约中，希望的对象被借着诸多不同的方式描述出来。

乍看起来，这些被描述的仿佛是末世论性质的实在，但常常也

对现实有着强烈的影响。其中的一组描述将整个世界考虑在

内，如关于天主神国的意象、新天新地的诞生和万事万物在基

督内的合一。另一组描述注意的则是人类的生存处境，如拯

救、公义、和平、饶恕、对痛苦和死亡的克服、复活、永生和分享

天主的荣耀等。

( H. rourgois , L'es户erance m山ntenant et toujours (Paris:Desclée , 198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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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主要动力是天主的许诺和信实。"也要坚守我们所承

认的指望，不至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希伯来书》

10:23;参《迦拉达书 ))3:29 ，((弟锋书 ))1:2 ，((希伯来书问 :11二20) 。

与此相关，作为另一种动力的是天主为我们所行的伟大作为。正

如旧约的希望深深地植根于雅威以往大有能力的作为，基督徒希

望的根基则在于出于天主之爱的如下启示:耶稣基督的使命、死亡

和复活以及圣神所赐的恩惠(参《罗马书记 :1-11;(( 厄弗所书))1 : 

3-14 ;((弟茂德前书 ))1:1;(( 希伯来书 ))9: 11-15) 。基督的复活更

是基督徒希望的保证。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被理解为来自天

主的生命最终胜过死亡的保证。这种希望是基督徒的特质所在，

并且使他们区别于没有希望的异教徒(((格林多前书 ))15: 12-24; 

《厄弗所书 ))2 :1 2; ((得撒洛尼前书问 :13) 。

不过，与旧约的情形一样的是，人们所希冀的应许之实现也不

是自动完成的，而是受人们态度的影响和制约。天国的来临要求

一种悔改的精神，而基督徒则必须"带着恐惧和战栗"(((斐理伯书》

2:12)①。此外，新约也知晓一种将"绵羊与山羊"(((玛窦福音 ))25 : 

32) 区别开来的审判，而这种区别是依照人对其兄弟或姐妹所显示

的爱而做出的。

福音的召唤是对所有的人类发出的。它号召每一个人都应怀

有建基于基督的希望，并且应许一种普世的救赎。因此，基督教的

希望必定会遍及所有的人，必定会为整个人类，甚至是为全部的受

造之物的未来而负担责任(参《罗马书 ))8: 18-25) 。

二、神学中希望的概念

神学将希望定义为一种美德，通过它人们期待着救赎的完全

① 即使保禄带着极大的热情表达了他对天主之爱的坚定希望，但他也在一系列的文

本中毫不含糊地主张，信仰者对于其拯救有个人的责任;参《罗马书 ))11:20-23 ，

14 :10-12刊格林多前书 ))4:4 以下;((格林多后书 ))5: 10;((迦拉达书 ))6: 7刊得撒洛

尼前书记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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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获得救赎的方法，并且对天主全能的助佑充满信心。①

望德的目标，根据定义指的是救赎的完全。救赎的完全，分析

到最后，当然在于与天主同在的蒙福之中，所以望德的目标最终还

是上主本身。传统神学通常把这一个目标详细说明为:永恒的救

赎、永恒的幸福、永生或与天主同在的真福( bea ti fying possession 

of God) 。最近的神学反思试图克服对望德目标有点个人化和排

他性地专注子来世的理解，而且更加突出其普遍性的和宇宙性的

特征。于是，望德的目标被定义为默西亚统治的圆满(consumma

tion of the messianic reign) ， }I[íí!应天主之设计的创造的完全(com

pletion of cre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God' s design) ，在作为宇宙

之首的基督里面所有事物的完善以及整体的救赎(integral salva

tion) 。

然而，基督教的希望期待的并不仅仅是在末日的新创造。天

主的圣神被派遣来更新地球的面貌。天国现在也已经在人们之中

生根发芽。人心在正义与神圣方面的更新，现世秩序的更好安排，

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平，同样地也属于望德的目标。

因此，基督教的希望不应该被视为仅仅是末世性的与"不能远离那

些指向人生中的可以达成的目标与可见的改变的比较小的希望;

基督教的希望也不应该忘掉这些小的诸希望，不应该将它们打入

另一种领域，而认为自己的将来是超世性的与完全灵性的。基督

宗教中的希望指向着一种‘新的极点， (a novum ultimum) ，即那位

使耶稣基督复活的上主将会重新创造一切万物。因此，基督教的

① 一些作者将希望定义为一种"坚定的期待"( certain expectation , Noldin)或"坚定

的信任"(Marc ， Prümmer , Zalba) 。其他的如 Mausbach、 Schilling ， Jo町、 Alfaro 等

人则在定义中忽略了"坚定的"一词。当然，希望不能被如此地定义，以至于它成

为一种确定的期待(sure expectation) 。就像已经说过的一样，希望总有着一种不

确定的因素。不过，这种不确定的原因只是在于人在道德上的不足，与此同时，人

对天主之无限能力、善和信实的信靠当然应该是无条件的。另外，对希望还另外

可以作这样的定义:依靠和期待上主为他的人民所作的救恩行动 (trusting expec 

tation of God' s saving action on behalf of his peo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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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开拓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新未来的视野。这个希望包括→切，

当然包括死亡，而这样它也必须接纳复苏生命的那些有限的诸希

望，并且要启发它们，将它们相对化，指导它们"。①

诚然，这些较小的希望仅仅是初步的，并且因而是暂时的活

动。但是，它们与最终的、末世论的希望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是

为之服务的。传统神学将这个真理表达在关于希望之次级目标的

教义之中，这些次级目标存在于获取希望的最终目标所必需的所

有属灵的和属世的价值之中。唯一的问题在于，是否足够妥善地

决定哪一个较小的希望属于这些属灵和属世价值的范围。礼仪的

祷文祈求的是"肉体与灵魂的健康"。而且，基督为那诸多对他有

所希望的病人，重新恢复了他们的眼、耳、舌和腿的功能。那些对

基督有所希望的人只能反抗这个未被拯救的世界、痛苦及苦难、不

公义及显现于其中的邪恶。因此，尽管希望的最终目标是天主荣

耀的圆满、基督之国和普遍救赎，但是，所有那些有助于这一个普

遍的、终极目标之实现的，在此时此地的尘世生存中，都应该是希

望之信心的一个平等的与有同等权利的部分。

希望的动力 Cmotive of hope)首要是天主全能的助佑，就是天

主乐意帮助，并且有绝对的能力做到这些。基督教希望的至高保

证是天主之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基督的降生成人、尘世生

活和补赎性的受难显示和证明了天主元限的怜悯。他的复活是全

能的最高证据，证明了他的全能及对爱他之人不变的信实。希望

的动力经常被以更圣经式的语言来宣讲，即天主对其诸多应许的

信实。然而，这样的一种应许并不一定必须是言明的。关于天主

之助佑与信实的一个未曾言明的应许，就是人的生存，而它作为一

种呼召与使命。"一种义务、一份召唤和一种约束→-一这些都没有

什么意义，除非至少有实现它们的可能性。我想，天主基本的应许

是那种未曾言明的应许，它已呈现在人对个人与团体的召唤Chu-

( Juergen Moltmann , Theology 01 Hoμ(London:SCM Press , 1970) ,3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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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vocation to personhood and community)之中"。①这个应许

向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保证，上主不会使他们为实现天主安排的使

命计划的努力失败。

希望的首要动力为许多次一级的动力所补充。传统神学认

为，这些次级动力是各种圣事和由教会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恩惠，

这些圣事和恩惠是天主在人之中的明显肯定及其拯救旨意的可见

保证;天主之母玛利亚和众多圣徒的功劳与代祷;最后还有人自己

的信实和真诚的意愿，他的善功和爱的工作。然而，进一步的观察

显明各种形式的恩惠伴随的往往是人们的祈祷与朝拜。因此，即

使在宗教生活的领域中，那些动力也包括了人善良意志 Cgood

wi1D的诸般主动。就像一个充满罪与恶的生活是对希望的危害

一样，那些总是寻求配得天主友谊和寻求与他生活得更接近的人

就很容易信任天主，并且希望被天主接纳。

第二节 对望德的冒犯

有两种态度意味着对望德的抛弃，就是自以为是 Cpresump

tion)和绝望Cdespair) 。自以为是指的是在不成熟的条件下，预先

认为所希冀之事物必然会实现。绝望指的是预先认为所希望的事

物的实现是不可能的。绝望的极端形式是完全抛弃希望，而其比

较温和的和更常见的形式则是懦弱 (faint-heartedness) 与颓废

C resigna tion) 。颓废是一种没有力气的希望，它在中世纪被称为

"acedia"或"tristitia" ，而且经常被算作是一种主要之罪。

一、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意味着对神圣秩序之益处和助佐保持一种没有理

由的期望，鲁莽地认为这一切会实现。自以为是与敬畏上主背道

( J. Macquarrie ,Christian Hope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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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驰，而后者正是神性望德的一个基本要素。

自以为是由不同原因造成，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1)将获

得永恒救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人自己的努力之上，这是自以为是

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态度违背了圣宠和最终救赎乃是白白而来

的这一教义 (the gratuitous character of grace and final salva 

tion) 。归根结底，这是贝拉基主义(Pelagianism) 的骄傲和异端，

它吹捧人类天生的力量并企图仅仅通过道德成就未获得永恒幸

福。 (2)另一种形式的自以为是则是信仰主义 (fideism) ，指望仅

仅通过基督的功劳获得永恒救赎，从而鲁莽且不负责任地免除了

自己在救赎工作中本应付出的个人努力。自以为是者不肯费力全

心地归依天主和忠实地服从他的旨意，因为他自以为只要相信基

督的功劳就定会得到救赎。 (3)最后，在罪行和不正当的目标上也

希望获得上主的助佑，这也是→种形式的自以为是。期待天主对

罪恶意图的助佑被称为读神之自以为是(blasphemous presump 

tion) 。人如果认为，上主的行动将会代替人的勤奋和努力，这种

推测等于试探上主。比如用举行"神判" (ordeals)来代替正当的

法律程序，或者不学习并且认为上主会在考试时予以协助。认为

天主会饶恕所有的罪过，不论其性质如何严重、数目如何众多，→

如他饶恕偶→为之的较小过错，于是并不害怕罪的增多，这是同一

种源于自以为是的轻浮之罪(frivolous sin of presumption) 。天主

当然会宽有真正改悔的罪人所犯下的哪怕是最邪恶的罪过。"但

问题在于，由于罪的积累而推迟的版依会不会导致真心诚意的忏

悔(repentance)?但很可能这种推迟就意味着罪人心灵的僵

化"。①一个人在罪中越久，罪越多，版依就越困难而且越不可能。

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罪行伴随着得到饶恕的希望，而罪行的主

要原因是人的软弱，则不是自以为是的罪。

( B. Haering , The Law 01 Christ II , 196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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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绝望

绝望作为违背望德之罪是对天主的善与仁慈Cmercy) 以及他

会助佑我们获得拯救失去信任，是对解决人生问题和实现个人完

善彻底失去希望。

命运的沉重打击、连续不断的失败和被社会孤立，尤其是与天

主的疏远和隔绝，都会导致绝望。若对神圣的天佑(天主上智

divine providence)没有信仰，人处于国厄之境就更容易丧失希望。

深刻的罪恶感和强烈的良心谴责使人自认为罪大恶极，以为不可

能得到上帝的怜'悯，这也会导致绝望。

绝望者既己弃绝获得完善和救赎的希望，他就不再会为努力

实现这一切而操心。他要么完全求助于此世的种种利益并寻求在

享乐主义Chedonism)或伪英雄式的虚无主义Cpseudo-heroic nihil 

ism，这种心态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不止一次地被美化)中汲取某种

满足感;要么干脆丧失工作和生活下去的意志。处于绝望之中的

人割断了将自己和天主及其旨意连结在一起的纽带，并且最终放

弃了维系自己与邻人(fellowman)关系的纽带，虽然他本该与之共

同奋斗以求得救赎。"人们已经断定不信仰和自杀之间有着某种

确定的关系。而在实际上，似乎所有研究者都一致认为，自杀和缺

乏宗教之间有着联系"。①人类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那些丧失希望

的人。对上帝的敬畏或许可以阻止绝望的行动，但只有希望的美

德才能真正克服这些。

必须注意不能将绝望与由于心理压力、情感骚动和精神疾患

造成的某些形式的沮丧、焦虑、忧郁 (melancholy) 和不安 (scru

ples)混为一谈。这些情感所导致的也是挫折感和绝望感。不过，

处于这种心态的人并不是故意地怀疑上主的美善。如果这些人继

续他们的宗教生活并且进行祷告，那么，显然此时对天主之善的怀

( "The Dialectic of Hope and Despair" ,Concilium vol. 9 ,nr. 6(197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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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并非出于其自愿。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精神上的疾患甚至会

导致自杀，而这不完全或根本不能归咎于患者本人，因为他实际上

已丧失了内心的自由 (inner freedom) 。同样地，那些陷人了罪恶

习惯而对改善己绝望的人通常只是一些优柔寡断的弱者( pusil

lanimous souls) ，与其说他们对神圣的助佑绝望，倒不如说他们对

自己与圣宠的合作绝望。

不过，如果一个厌倦生活或历尽磨难的人冀希死亡的到来，这

并不是违背望德的罪过。而且，如果这样的愿望伴随着对天主旨

意的接受，那么这种愿望就是合法的。圣保禄曾在写给斐理伯人

的信中表达过这种愿望"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元比的"

( <<斐理伯书 H:21-23) 。

三、懦弱与颓废

前面已提到，希望总是伴随着恐惧的成份，而懦弱者的希

望中恐惧的成份则过于突出。他对未来缺乏足够的开放心态，

因为不敢面对随之而来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而且，他对未来所

具有的未知新鲜事物，不是把它当作挑战而是当作威胁来看

待。其存在的重心停留在过去，生活则被例行公事和循规蹈矩

所主宰。

颓废是没有力气的希望，它被动地忍受现有条件的不足，

而且也不相信上主会伸出援助之手来改变这种状况。虽然这

种令人消沉的希望对永恒救赎并不缺乏信仰，但再也不相信世

界有可能会变得更好，因为它怀疑天主对此的兴趣及其所需的

神圣助佑。

以天主的助佑和恩宠不充足为借口，人放弃了进一步的奋斗

和努力。"上主应许在正义和平安中重新创造一切，但人的所作所

为却好像一切一如既往而且将继续如此。上主以他的应许礼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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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却不相信自己能达到上主的要求。这种罪是最深刻地威胁

信徒的罪。他所应当受到指责的，并非他所犯下的恶而是他所未

践行的善，并非他的过失而是他的疏忽。这些疏忽就谴责他，指出

他对希望的缺乏。"①

这种颓废，可能由不信靠即对天主缺乏信任引起，也可能出自

失望(disapointment)和失败(unsuccessful work) 。残存的只是萎

靡不振，再也没有勇气和意志继续参与和努力。这种退隐(with

drawaD声称这是为了保护灵魂，以避免于更多的失望，同时也意

味着对现实领地的固守，"想清楚，而且不再希望"(力曰缪， Camus) 。

人采取的是一种独断的现实主义态度，他对未来没有丝毫的期望，

而且泯灭了对上帝的伟大关切、创造的展开及其神国的生长的积

极兴趣。在这种没有未来和意义的生活之中，没有什么新的和未

知的可能性，只有与现有可能性的做不足道的游戏( tri f1 ing 

play) ，而且最终总是以元聊收尾。

无论自以为是还是绝望或者颓废都不能解决人生中的诸多疑

问和问题，这一切的答案都包含在耐心而持久的希望之中。"这个

世界并不是理想主义(idealism)所描绘的自我实现的天堂，也不是

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所描绘的自我异化的地狱。这个世

界尚未完成，它被理解为仍处于一个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它是一

个有着元数可能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可以为未来、为

上主所应许的真理、公义和平安而服务。这是一个各民族大移居

的时代(an age of diaspora) ，是一个播种希望、自我交托和奉献的

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一个崭新的未来已出现在视野之中。因

此，在这个世界上，自我的付出、每日充满希望的爱已不仅成为可

能，而且，在超越此世的期待的视野之中，这也是符合人性的"。②

① Moltmann , Theology 0/ Ho户，前引， 220

② Moltmann，前引， 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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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望德的果实与挑战

一、忍受不幸与苦难

希望给予人一种力量，有了这种力量，人在困境与不幸之中也

可以从事和追求分配给自己的各种任务和目标，可以做出饱含着

巨大努力与牺牲的道德选择，并可以在其中百折不挠。

基督徒发现自己与其他人一样处于一个相同的世界里。他像

别人一样受苦、奋争和死亡。他与那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一样地

必须面对苦难这个问题。然而，尽管苦难的终极意义 特别是

其最极端形式苦难的终极意义 还不会马上向他显明，但希望

却给予他力量和勇气，坚持不懈，使得他即使在最极度的黑暗之中

也毫无沮丧或绝不放弃。基督徒对待苦难的基本态度就是希望。

保禄曾这样安慰过罗马的基督徒，"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唤的人"(<<罗马书 ìì8: 28) 。

保禄认为，现在的苦难不配同将来的荣耀相比(<<罗 ìì8:18) 。而且，

在此之外，基督徒在基督身上有一个榜样。"基督这样受害，又进

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路加福音 ìì24:26) 因此，基督徒

曾被这样教导和帮助:要耐心地容忍，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相信

信实的天主不会抛弃他们，不会使得他们所受的苦难变得毫无意

义，而是将苦难和基督的十字架一起变为荣耀。"通过基督和与基

督同在，基督徒征服死亡，因为他在希望内向天主的交托，就已经

是一个与永活基督在一起的生命共契，是与他的永久生命的预先

享受(an anticipation of definitive life with him) 0"① 

希望甚至给予人力量去看待所有事情之中最痛苦者:当真正

的忏悔在我们心中被唤醒，我们会为我们的自私给天主和其他人

(J. Alfaro ,Christian Ho户e and the Liberation 01 Man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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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所有伤害感到懊悔。如果仅仅是因为害怕被责备，那么

人就会找理由逃避记忆，逃避对自己罪过的承认。但是，对天主怜

悯及其应许的希望 天主应许宽恕那些真心转变信仰的人

给了罪人们以勇气来接受对自己之罪的懊悔，并且因着信靠祈祷:

"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珞加福音))18: 13)希望保证他有这样

的可能性，可能有一种新生命，可使他重回到天主之爱，并且重回

与天主的和谐之中。

希望给予基督徒忍受苦难的坚忍与刚毅，同时他的这种在不

幸之中的耐心忍受也成为一种见证，见证了他拥有的希望所具有

的力量。通过接受十字架、苦难和死亡，通过承担肉体上的服从所

包含的诱惑与抗争，通过委身自我于爱的苦楚，他"在每天的世界

中都宣扬和显明了复活的未来、生命的未来和天主的公义"。①

二、对未来的开放

由于希望，基督徒的生命在本质上是处于盼望中的、具有前瞻

性的，而且是一种向着未知的出发 (a departure into the 

unknown) 。在与希望的上主的相遇之中，人始终发现自己处于一

种全新、惊奇、独特和充满神秘的境遇之中。结果，基督徒的生命

有着许多新的开端和一颗寻求的心。这可以避免基督徒的思想、

传统和教义硬化成为意识形态。信仰和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封闭

的体系，并不是一次规定好了就一劳永逸。两者向着进一步的发

展与完善是开放的，甚至两者也需要这种发展与完善。由于这个

原因，又因为信仰者认识到自身仍处于向着完满真理的道路上，所

以他容易与具有善良意志的所有人进行对话。他可以欣赏与尊重

那些好的洞见与发现，不管是基督徒的还是非基督徒的。希望是

人之朝圣身份与状态的标志(Hope is the mark of the pilgrim sta 

tus of man) ，而其特质是不完满性，因此人同时也乐于接受未来

(]. Moltman口，前引，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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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可能，并且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交托于那个永远伟大的上主。

三、转变世界的呼召

基督教的希望并不使得努力成为多余，它反而恰恰要求付出

努力。人希冀Chope for)天主的公义与平安，同时也为它们循序

渐进的实现而奋争不已。"我们蒙召而有的指望"C((厄弗所书))1:

18;4:4)就是受召成为这一过程的中道 (mediators) ，由此一切都

回归到基督之国，并且顺从于救赎的主。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声明"来世的希望并不削弱人们对现

世所有的责任感，反而以新的理由支持人们完成这责任"

CGS 21)。它要求信徒以实际的行动参与现世的进步过程。因为

基督徒与所有人类一样，受召来一起合作，以展开和完成创造之神

圣工作(GS34 、 57 、 67) ，这一点构成了信徒们最终希望的一个重要

层面。第二，通过更好地组织社会秩序(the better ordering of so

ciety) ，他们对于基督之国的圆满有所贡献，而这基督之国也正是

他们的希望所在。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新的人类大家庭的雏形，

是滋长发育在今世的，并已能提供人以新天地的预感。故此，现世

的进步与基督神国的广杨有其分别，但由现世进展可能有益于改

善人类社会的观点上看去，则颇有利于天主的神国"(GS 39) 。

根据天主的创造计划和救赎目标，基督教的希望是改变世界

的一种驱动力 C the impulse to change the world in the perspective 

of God' s creative plans) 。这是一一或者至少应当是一一所有内

于世界之诸希望的推动力。"基督教有关行为举止Cconduct) 的教

义必须在这样一种期待的视野之中被阐发，即一种末世论的期待

的视野，期待天主神国的降临，期待随着新创造而来的他的公义和

平安，期待所有的人分享他的自由和他的博爱 (his humanity) 。

这样一种视野自身及其对现实的塑造作用，将引领怀有传教士式

希望的人对抗和承受目前状况的种种不足之处，导致他与社会的

现实状态发生冲突……只有那些不再将自己的末世论使命理解为



第二章 希望的美德(望德) 87 

对世界和人类未来的使命的基督徒，才会将他们的所蒙之召等同

于他们现在环境的条件，才会满足于适应这种现实条件与社会角

色。但是，只要将这种蒙召放在适当的期待的视野中来审视，我们

信仰上的服从、我们的门徒身份(discipleship) 和我们的爱就必须

被理解为‘创造性的门徒身份'和‘创造性的爱'。"①

创造性的门徒身份使得事情恢复正当状态，并且秩序井然。

基督徒常常不得不对既有事物提出疑问，因为他们满怀希望而且

试图改善和改变它们。圣保禄向信徒们提出，他们不可以与这个

世界"同流"。这个要求就暗示了这一点:福音针对谎言、谬误、奴

役和不义之力量的作用是抵抗性的与解放性的。基督徒受命改造

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对抗黑暗势力，同时满怀创造性的期

待(creative expectation) 。

四、委身于人的解放

在某种特殊的方式上，转变世界的呼召 (the summons to 

transform the world)是一种挑战，这是针对于改革社会和为人们

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而言的。在基督教的希望那些首要的目标之

中，救赎也被列于其中。若在整合的 (integral)意义上来理解，救

赎既有超越的维度，又有属世的维度。在过去，属世的维度并非总

能在基督教的各个教会之中得到应有的全部注意。关于这个维

度，履行正义的必要已经由解放神学 (libera tion theology)强有力

地引人了广大基督链的意识之中。人的整体救赎(integral salva

tion)也包括各种形式的解放，如从贫困和悲惨的境况中解放出

来，从不公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解放出来，从对人格自由和人权

的否定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关注都理所当然地属于基督教希望

的范围。宜讲福音(evangelization) 和解放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教宗保禄六世宣称，"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漠视在今天争论不休的

( J. Moltrnan口，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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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问题的巨大重要性:公义、解放、进步与世界和平。如果我们

漠视这些，我们也同样漠视了福音的教导，即爱我们处于苦难与有

所需要的邻人"。①

当然，教会自身的使命并不仅仅是"一种被此世生活的诸多局

限所限制的救赎，这种救赎也不仅仅始终同等于现世生活的各种

欲求、希望、日常事务和压力之中，而且更是一种远远超越所有这

些局限的救赎，这种救赎在与那一位绝对者(即天主)的合一之中

得以完满。这是一种超越的、末世论的救赎，它当然开端于此世生

活，但却在永恒之中获得完满"。②尽管如此，教会"正以日益增强

的热情试图鼓励众多的基督徒献身于对他人的解放。教会给予这

些基督徒解放者(Christian liberators) 以信仰方面的精神与引领、

兄弟般的爱的动力和社会教导的信念"，③这些应该形成他们智慧

与委身的基础。

( Apostolic exhortation. Evangelii Nuntiandi .1975. nr. 31. 

② 间上 .27 。

③ 同上 .38。亦见信理部所编的 Instruction on Christian Libeγty and Liberation. 

March 22.1986. AAS 79 (1 987).554-5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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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其最宽泛的意义而言，乃是指对美好事物或价值(some

good) 的爱慕之情。爱，由对所爱事物之价值的体验而引发(Love

is called forth by the experience of an object as a value) 。换言

之，所爱者的存在、保存、获得或增进元一不是美好而令人有所欲

求的。爱作为所有其他情感的根据和源泉，是人的情感中最根本

的一种。对被爱者之价值体验的直接效果是喜悦对象( pleasure 

in the obj ect , amor complacentiae) 。终止于这种愉悦之情的是欣

赏的爱(appreciative love) ，即并不谋求占有或支配所爱的对象，

同时也不为了对象而服务。然而，对被爱者的这种愉悦之情往往

导致人们渴望和决心去获得并增益其价值，甚至与之合而为一。

如果爱者去爱主要是为了获取美好的事物，这种爱则被称为

欲望的爱Clove of desire , amor concupiscentiae) 。人从中所寻求

的，说到底，无非是他个人的利益，即他自身的丰富和完善。被爱

者的价值，并非由于其自身，而是由于它所能给人带来的好处而

被爱。

① divine love 也被译为"圣爱"、"天主的爱"、"对神之爱"。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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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的在于维护和发扬对方(即被爱者的人或物)的优点，

这样的一种爱叫做仁慈之爱或挚爱 C love of benevolence , amor 

benevolent时， agape①)。这种爱所寻求的是对方的好处。在这

里，被爱的对象具有其独立的价值，值得支持和促进。这是为了对

象自身的好处，而不仅仅是爱者完善自身的一个手段。然而，必须

注意的是，爱的这两种形式所表示的是在表达爱的两种重点，而不

是完全不相关的两种爱。②

欲望之爱的对象往往是感官的、物质的、精神的或观念的价

值，比如惬意的感觉、财产、知识和美丽、社会地位、权力或自己国

家的强盛。仁慈之爱则可能是一种博爱C charítable love) ，深切关

注处于物质或精神困境者的福祉 C welfare); 朋友之爱 C love of 

fríendshíp)是相互的，两个人愿意分享各自的精神财富、期望以及

所拥有的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还有一种虔诚的、神秘的爱 Cdevo

tíonal mystícal love , amor devotíonís) ，人在其中将自己完全交托

给那位神圣者，渴望与他共契并合一。本章主要关注的是这后一

种爱。(邻人之爱 love of neíghbour 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有所

表述。)

第一节 圣爱的本质

宇宙的中心实在以及万物的核心就是爱。圣若望说"天主是

爱"C((若望一书问 :16) 。上主的本质属性就是爱。爱在《圣经》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整部新约的要旨实在，也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实

在。因此，人的首要任务就是理解这种爱，向它敞开我们的存在并

在生命中将其表达出来。

① 这种 agape 爱亦被译为"慈爱"、"慈善"、"神爱"、"灵爱"、"圣爱"等:一→译者注

② 这就意味着，欲望之爱中也会有仁慈的因素，而在仁慈的爱中也会有一点欲求的

因素。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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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经》对圣爱的性质的理解

希腊文《圣经》提及爱时普遍采用的几乎都是 agapan ， agape

SlS 和 agape。值得注意的一个语言学现象是，作为名词的"agape"

最早由《七十子希腊文圣经译本))(Septuagint)而开始在古代文学

中出现，在此之前的作品中则十分罕见。 Agape 这一系列词语的

感情色彩，不像当时流行的表示爱的希腊语词汇那么浓厚，这些词

汇还包括当时最常用于古典和希腊化希腊语中的 erasthai 和

eros ，以及 philein 和 philia。在《圣经》以外的文献中， agape 等词

语表示一种节制和清醒的爱(a sober kind of love) 。这种爱意味

着对某人或某物的高度尊重并仁慈地接待这些对象。在《圣经》

中，这个词另外又获得了一种在多方面而言都是崭新的宗教内涵。

这些语言现象本身已经说明，"在爱的问题上，((圣经》教义与异教

意见有着本质的差异。"①

在《圣经》中，这个词首先指的是上主对人的爱或人对自己邻

人应有的爱，而很少用来描述人对上主的态度。在人与天主的关

系之中，人所应持的态度是信仰(faith) 。尽管如此，好几个《圣经》

文句还是或含蓄或直白地谈到了人对上主的爱。的确，人对天主

的回应Cman's response to God)包括了一些不能仅仅被"信仰"这

个概念所穷尽的要素。如果"信仰是从天主那里领受，爱则意味着

奉献，意味着交流。爱的人无不渴望能给予被爱的人一点儿什么，

能与其分享自己的一切，不能满足分享的愿望，他就会感到痛

苦"。②

因为对天主的爱在对邻人的爱里达于行动的完善(参《码窦福

音))25:31-46) ，人们往往不免趋向于将二者等同起来:对邻人的

( Victor Wamach , "Love" , Encyclo户edia of Biblical theology , ed. by John Bauer, 
1970 ,518. 

( S. Lyonnet ,La cariω 户ienezza della legge secondo san Paolo (Roma: Ave , 1969)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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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成了对天主之爱的具体模式。然而，这种论调在《圣经》中是找

不到佐证的。《圣经》毫不含糊地区分了这两条诫命，而且这样的

区分显然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对天主的爱之中有那么一些价值不

能被对邻人的爱完全涵盖:我们向天主而不是向邻人祈祷;我们期

待的是上主的王权而不是人的主权。"任何人若将对天主的爱视

作某种过时的神话中的遗物，而企图代之以对人的爱，从而取消它

本来的涵义，他尽可以这么做，但是他就不应该求诸耶稣和新

约"，①而且也不能求诸旧约。但接下来，这个人很快就会面对的

问题是:他究竟为什么要爱自己的邻人。对邻人的爱可以在对上

主的爱中找到其终极的尺度和根据。下一章中将更详细地阐述这

一占

1. 旧约

旧约中上主爱人的证据比比皆是。"虽然很少明言(expressis

verbis)上主对人的爱，但大量的故事(narratives)还是迂固然而清

楚地表明了上主是如何对待人的"。②就其本质而言，上主的爱是

自发的和自由的(spontaneous and free) 。不过，根据奠定以色列

人与雅戚关系的盟约的性质，天主在另一方面也期望并要求人们

对他的爱。

(1)在盟约背景中以色列人对雅威的爱(历史书)

如果说在《出谷纪》中，以色列人履行盟约义务还是出于对上

主的恐惧，那么到了《申命纪》中这一切主要是出于对上主的爱了:

"在对天主之爱的演进过程之中，((申命纪》所作的贡献是元可辩驳

的。"③《圣经》的其他历史书对爱的宗教形态(the religious form of 

love)似乎不提。

《申命纪 ))6: 5 系统地阐述了作为整个盟约中心主题的对天主

( Wolfgang Schrage ,Ethik des Neuen Testments (Goe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 

precht , 1982) ,85. 

② V. Warnach，同上， 519 。

( A. Penna ， Amo时 ηella Bibbia CBrescia:Paideia , 197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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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爱的诫命，"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参见《若苏

厄书 ))22: 5) 。这一诫命表达了在三个层次上发生的人对天主的彻

底献身，人对上主的爱应当是"全心全意"的 (with a l1 his heart) , 

即竭尽全部精神的和情感的力量(with al1 spiritual and affective 

forces) ;人对上主的爱应当是"全灵"的 (with al1 his soul) ，即竭尽

全部存在和生命(with the entire existence and life); 人对上主的

爱应当是不遗余力的(with al1 might) ，即随时准备积极作出行动

和诚心的服务(in readiness for active , wholehearted service) 。①

对天主全心全意的爱是通过遵从雅威的诫命和权威来实现

的。如果一个人敬畏主，倾听他的声音，事奉他，行他的道，而且矢

志不渝，那么这爱就获得了证实。"现今上主你的天主向你要求什

么?是要求你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一切道路，爱他，全心

全灵事奉上主你的天主，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天主的诫命和法令，

好使你能获得幸福"(<(中命纪))10: 12 以下)。②

爱主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忠于盟约，并因此在实质上被认

为是一种义务，一种与遵守盟约条例处处相关的义务。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以色列人对天主的爱仅仅是一项法律义务。"人对天主

的爱远远不止表现在单纯的律法主义或举行某些宗教仪式(sheer

legalism or external observance of the cult)之中，相反地，这种爱

占据了一个人的全部，包括他的全部力量。它必须来自‘人的整个

心灵'，并且必须导向对天主的‘依靠'，这种依靠关系是活生生的、

富于动力的 (a' cling' to God that ~s living and dynamicL"③ 

① Rabbi Akiba 对全心全意热爱上主的意味是什么，给出了令人难忘的解释和见证。

主后 135 年即将为自己的信仰殉难之时，他曾说道"我全心地爱着他， (他会说)

并且凭着所拥有的全部;我还没有机会用我整个的灵魂来爱他。这个时刻已经来

到了。 "(quoted in "Love" , Dictio阳ry οf Biblical Theology , ed. by Léon-Dufour , 

1988 ,323) 

② 另参《申命纪 ))5: 9 以下， 7:9;11:1 、 13 、 22;13:3 以下 ;19:9;30:15 以下;((若苏厄

书 ))22:5以尼希米记))1: 5 ;((达尼尔 ))9:4 。

③ v. Warnach，前引， 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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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爱的诫命而来的是对遵从这一诫命者的赐福预许和对背

弃者的惩罚威胁，"所以你应知道，只有上主你的天主是天主，是对

那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恩至千代的忠信的天主;但对那

恨他的人，他必当面报复，将他消灭"(((中命纪 ))7: 9 以下)。①在

历史上，以色列曾多次因不忠于上主而自食恶果，但当他们重新回

归时也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上主的怜悯(参《尼希米记>>1: 5 以下;

《达尼尔 >)9: 4 以下 )0 "爱你的人是多么有福的啊!他们将在你的

平安里喜乐"(((多伴亚传 )>13:14) 。

(2) 作为维系雅威和以色列之感情纽带的爱(先知书)

先知们喜欢将雅威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爱描述为一种相互的爱

慕之情。虽然先知们在谈到以色列人对上主的献身CIsrae1' s ded

ication to Yahweh)时不太情愿使用"爱"这个词，但他们所采取的

比喻强烈地暗示了双方这样的一种爱情关系。同时，"人们可以看

到，((圣经》的作者越来越明确地颂扬上主对其子民的爱"。②在这

个过程中占有特殊位置的是《欧瑟亚》、《耶肋米亚》、《厄则克耳》以

及《依撒意亚》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天主对人的爱基本上是父亲对其子女的爱(((欧瑟亚 ))11 :1-

4 ;((耶肋米亚 ))3 :1 9;31:9 、 20-22) 。的确，这种爱比母爱更为伟大

( ((依撒意亚 ))49 :1 5;66 :1 3) 。③雅戚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纽带关系

首先在夫妻的婚姻盟约这个比喻中得到了体现。《耶肋米亚>)2: 2 

以下因着异乎寻常的温柔阐释了这一比喻"耶和华如此说，你幼

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

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初熟的果子。"虽然

① 另参《出埃及纪))20:5 以下，<<申命纪))11:13-17 、 22←28 ， 30:15-20 0

② A Penna，同上， 125 0
③ 在旧约中没有很多章节称上主为"父亲"或称以色列为"儿子"或"女儿"但这些章

节仍然是很重要的。请参见 Gottfried Vanoni 的研究: "Du bist doch unser Vater" 

(Jes 63 , 16) , Zur Gottesvorstellung des Ersten Testaments (Stuttgart: Kath. Bi 

belwerk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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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间或背弃她从前的爱，主(雅威)总是再次找寻她，重修旧

盟。"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

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耶胁米亚 ))3 1: 3 以下，参《依撤意

亚 ))54: 1-10;((尼则克耳 ))16;(( 欧瑟亚 ))2: 14一20) 。在另一些场

合，天主与人之间的充满温情的彼此敬重则被描绘成主人和亲密

的仆人，甚至朋友和朋友的关系(((依撒意亚 ))41: 8-10) ，或者牧羊

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关系(((尼则克耳 ))34 :1 1-24 ，参《圣咏))23) 。

这种情感之爱(this love of affection)构成了雅威对其子民从

不间断之爱护和关切的持久基石，并因此成为以色列对上主之信

靠的最强大推动力。同样地，它也促使天主发出绝对命令，要求他

的子民忠诚地跟随他并恪守他的诫命。

(3) 作为义人美德的坚定之爱(智慧文学)

在旧约中，关于人对上主之爱，论述得最多的是智慧文学。敬

畏上主的犹太人不断地在祈祷文和赞美诗中表达对上主的感激、

信靠和忠诚的爱。①这种爱遍及属于雅威的一切:他的名(((圣咏》

119: 132) 、他的规诫和诺言(((圣咏 ))119: 119 、 140 、 167) 、他的律法

和诫命(((圣咏 ))119:47 以下、 97 等)、他显荣耀的居所，即他的圣殿

( ((圣咏 ))26:8) 。爱主的人将得到拯救(((圣咏))69:36;122:6) 。因

此，虔诚的犹太人应该爱慕上主，因为他是信实的(((圣咏 ))31:23) 。

显然，这种爱本身即包含了遵守天主的律法、服从他的旨意的意愿

( ((德训篇 ))Si2: 15 以下)。

根据智慧文学，爱在上主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团契的纽带关

系。"倚恃上主的人，必明白真理;忠信于上主之爱的人，必与他同

住，因为恩泽与仁慈，原归于他所选拔的人"(((智慧篇 ))3 :的。通过

爱，人被合一在与上主紧密的共契之中。智慧的爱 (the love of 

wisdom)"使人亲近于天主"(((智慧篇 ))6: 17一-19) ，并且使人"获得

天主的友爱"(((智慧篇 ))7: 14) 。

① 参《圣咏~40:16;116:1;119:132;14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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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主那方面而言，他爱他的子民(((依撒意亚 ))4 1:8;((码拉

基亚 ))1: 2) 、爱神圣之城①(((圣咏比7:2 ，等)、爱那些爱他并寻求他

的人(((箴言篇 ))8: 17)②，并且他也的确爱那一切的存在之物。"你

爱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智慧篇 ))11: 24) 。关于上主之爱的

这个广泛视角也为新约的普世主义(universa1ism)做出了准备。

2. 新约

(1)上主对人的爱

简而言之，新约中的天主就是"仁爱的天主" (the God of 

1ove) (((格林多后书))13: 11; ((若望一书问: 16) ，是"众人的天主和

父"(((厄弗所书问: 6; 参《迦拉达书))1: 3 以下; ((得撒洛尼前书))1 : 

3) 。天主对人的爱主要是一位父亲的慈爱(((路加福音))1 5: 11 

32; ((若望一书 ))3: 1)。旧约中上主作为父亲的形象相当罕见，不同

的是，在新约中上主的父亲身份成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③

新约将在天上的土主一-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一一与地上的人类

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个父亲与其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是新约的典

型说法。天主以父亲般的爱关怀着人类(((玛窦福音 ))5: 44-48; 6: 

25-32; 7: 11;((路加福音))12: 28-30) ，并且愿意饶恕人们的过错

( ((码窦福音 ))6: 14; ((路加福音))1日。上主的爱最富有说服力地体

现在他的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incarnation)这一事件之中，上主

与人之间戏剧性的爱的对话 (the dramatic dia10gue of 10ve be

tween God and man)以基督为中心并在他身上达到了顶峰。"记

念着他的仁慈" (((路加福音))1: 54 以下) ，上主在基督内彰显了他

的爱(((罗马书 ))8:39;(( 若望一书 ))4: 9 以下)。在耶稣基督里，上主

① 即耶路撒冷("西雍"或"锡安")。→一译者注

② 另参《箴言篇))15: 9 :((圣咏 ))146:8:((智慧篇 ))7 :28:((德训篇 ))4: 140 

③ A Harnack(哈纳克)甚至将上主的神圣父亲身份(divine fatherhood)这个概念看

作新约神学之崭新内容的典范表现(见其 What is Christianity? New York/Lon 

don:Harper &. Row , 1957 ， 63) 。虽然，很少有学者会赞同这样一种对新约信息的

还原，但它强调了这个概念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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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实现了完美的合一 (the perfect bond of unity) ，新的盟约

也由此建立了。在这一圣爱中，人们也成了上主的儿女(((若望福

音))1: 12 ;((罗马书问 :14~17;((格林多后书 ))6:18;(( 迦拉达书问:

4~7) 。

上主的爱是救赎的爱，遍施于所有的人(((弟茂德前书 ))2: 3 以

下 ;4 :1 0;((伯多禄后书 ))3:9)0 "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上了

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若望福

音 ))3 :1 6) 。虽然上主的这种爱尤其适用于信仰他的人(((若望福

音))1 7 :20 - 28;((得撒洛尼后书 ))2:13) 以及遵守他诫命的人(((若

望福音))14: 21 、 23) ，却也达到罪人， (((玛窦福音 ))5:44 以下;((路加

福音问: 35; ((罗马书 ))5:8~10) ，虽然这些罪人本来是上主的敌人。

基督爱他的门徒，并为他们乃至所有人的得救而牺牲了生命，

由此上主的爱具体化了(((若望福音 ))13: 1; 15: 13;(( 罗马书记: 7; 

《若望一书 ))3:16) 。描写基督与门徒的爱之结合 (the bond of 

love)的意象Cimage)有很多，大都来源于旧约;这些意象表明了一

种彼此爱慕、关怀和团契的关系 (the relation of affection , care and 

fellowship) 。基督是好牧人，对人们充满同情共悲之情 (compas

sion) ，因为人群就像无人看管的羊群一样 C((码窦福音问: 36; ((马

尔谷福音 ))6:34;((伯多禄前书 ))2:25) 。他走在羊的前面，他认识它

们，甚至为它们舍命。羊听到他的声音便跟随他(((若望福音))10 : 

1一18) 。基督是主人，跟随他的是他的门徒，他们必须向他学习，

并且以他为榜样C((玛窦福音))10: 37 以下;((珞加福音 ))14: 26 以下、

33; ((若望福音 ))13:1~17) 。因为有着彼此献身和相爱的关系，基

督甚至将其门徒唤作弟兄(((玛窦福音 ))28: 10; ((马尔谷福音)) 3: 

31~35;((若望福音 ))20 :1 7;(( 希伯来书 ))2 :1 1 以下)和朋友(((若望

福音))1 5:14 以下)。有时，基督与教会或信徒之间的关系也被比

作新郎和新娘之间的关系。施洗者约翰将基督比作带领新妇(即

天主的子民)回家的新郎(((若望福音 ))3: 29) 。而保禄则对格林多

的基督徒起了"嫉妒"，这原是上主的嫉妒 (divine jealousy) ，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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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作为"贞洁的新娘"应只为基督而不为他人存有真诚和纯洁的爱

( ((格林多后书 >>11:2; 参《厄弗所书记 :21-33) 。

(2) 人对上主的爱慕

人对上主的爱慕是对在先的上主之爱的回应。上主的爱要求

相互的回应。《申命纪》中的诫命仍然生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 你的天主，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码窦福

音 >>22: 37 以下;参《若望一书问:19-21;5:2 以下)这条诫命，与同

样重要的、爱邻人的诫命→道，总结了全部律法和先知。对其他东

西的爱，比如爱财物(即 mammon"玛门")与对上主的爱不能并存

( ((玛窦福音问 :24) 。对上主的爱要求人全身心地奉献Centire de

votion) ，这超过对父、母、妻、子的爱，甚至超过对自己生命的爱

( ((玛窦福音 >>10: 37 ;<(路加福音 >>14:26) 。①

人里面的神圣之爱(the divine love in man)不是一种可以与

相同层次的美德相比较的美德。 Agape 作为一种存在的新形式或

新层面，是来自上主的存在。"天主就是爱，住在爱内的就是住在

天主内，天主也住在他内"C((若望一书问: 16 ，参 3:1 以下)。爱是

基督徒整个存在赖以奠基的基本条件所在 C(<厄弗所书 >>3: 17 

19) 。爱之所以是神圣的，并非因为它以天主为对象，而首先是因

为它来自上主，并且最终是参与到上主那永恒的爱之中的。"因为

所赐给我们的圣神将天主的爱浇灌在我们心内"(((罗马书 >>5: 5 ，参

《若望福音>>17:26) 。人的一切美好行为都必从这爱的根基上流淌

出来，若离了这个根基，那他就什么也不是 C((若望福音>>15: 4• -10; 

《格林多前书>>13) 。所有道德美德和神学美德之中，爱德是最大的

一种。"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C ((格林多前书>>13:13) 。

对上主的爱体现在完全同意他神圣的意志和随时履行他的诫

① 可参R. Pesch 关于此问题的优秀论文"Jesus und das Hauptgebot" , in N阳es Test

ment und Ethik , ed. by H. Merklein(Freiburg: Herder , 1989) ， 99二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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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我们遵守天主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若望一书记: 3) 。①

对上主旨意的同意包括爱自己的邻人，这种爱是天主旨意的首要

彰显。"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天主。爱夭主

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天主所受的命令"(<<若望一书问: 20 

以下)。但是，与此同时，在那位善良的撒马利亚人 (the good 

Samaritan)无私地照顾被虐待的邻人的故事(<<路加福音 ))10: 34-

37)之后，接着的则是关于伯大尼的马尔大 (Martha) 和马利亚

(Mary)的一段插曲，而在这里耶稣又阐明，对天主的奉献和虔诚

(the devotion to God)是而且仍将是第一位的诫命，这条诫命马利

亚遵循了，而马尔大却只是忙碌和关注于世俗的需要(<<路加福音》

10:38-42) 。

虽然人对上主的爱慕本已是对上主爱人的回应，人对上主恩

赐的回应则又唤起了上主进一步的回应。因着一个父亲的爱，上

主护卫着爱他的人，并且守卫着他们的福祉。"我们晓得万事都相

互效力，叫爱天主的人得益处"(<<罗马书 ))8: 28) 。天主让爱他的人

分享他那不可测度的、神圣的财富(<<格林多前书 ))2 :的，而且还允

许他们与他之间有着最深的共契(<<若望福音 ))14:23;15 :1 0;<< 若望

一书 ))2: 5 以下， 4:16) 。于是，一种相爱的神秘纽带关系得以建

立，这甚至可以被称作人与神之间的友谊(<<若望福音)) 15: 

14 以下)。

二、神学对爱德概念的理解

爱的超性美德(the theological virtue of love) ，通常被定义为

一种美德;借着它，我们得以为了上主本身的缘故热爱上主-一上

主是最高的善 并且由于上主的缘故热爱一切受造之物。

这个定义突出地强调了此种美德的对象和动力。它最主要的

对象是作为最高级、最完善、最全面之善的上主。其次的对象则是

① 另参《若望福音))14:15 、 21-24 ， 15:10 ，((若望一书 ))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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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所爱和意愿的一切存在和受造物，其中包括有生命有灵性的

自然界Canimated nature) ，如天使和人类、我们的邻居和我们自

己;也包括无生命的全部世界和宁宙。圣爱的动力永远是上主自

己:他本身拥有无限的善和美，这个美善也反映在他所造的一切之

中;作为其超越一切之良善的礼物，上主将朋友之爱 Clove of 

friendship)送给~tJJ能够产生相爱这种位格关系的属灵存在者

C spiritual beings capable of this personal relation of mutual 

love) 。

然而以上的定义在→个重要的方面被证明是有缺陷的。它并

未给圣爱本身下定义，在这个对爱的定义之中，爱仍是首要的术

语:爱的神学美德是"我们用来爱的美德……"。必须试着重新界

定圣爱的内涵。

人对天主的爱，就本质而言，属于仁慈之爱 C benevolent love) 

的范畴，其基本特征是希望对方的好C the good of another) 。但一

个人怎么能希望天主的好呢?希望对方的好，可能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仅是赞许和珍重对方的好;第二，希望并决心保护和促进对

方的好并弥补其不足。毫元疑问，人能够并且应当在仁慈之爱的

第一层意义上爱天主。仁慈Ccharity)"意味着我们在上主内、在他

的完善和福祉Cblessedness) 内感到快乐;意味着我们一想到天主

是其所是、是无限的善、是美好的、是全能的、是福乐的，就会喜乐，

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①爱天主，就是为他不可测度的神圣和

无限的善感到高兴，为他永恒的福乐而充满喜乐。

但在一定程度上，仁慈之爱的第二层含义也可以在对天主的

爱中得到实现。虽然人类不可能增加天主内在的完美，但可以增

加他外在的荣耀和对他的赞美。就这一意义而言，爱天主意味着

尽→切可能并以自己的全部力量真正且有效地希望天主建立他的

( Louis Colin , Love the Lord Thy God CCovent Garden/Glasgow: Sands & Co" 

195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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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圣爱的这种愿望，在天主经的开始就得以表达"愿你的名

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①

最后，由于类似于朋友之爱，对上主的爱趋向于与上主的合

一。但是，这种合一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因为它不仅是情感

的合一(a unity of affection)和精神财富的彼此分享，而且还包括

完全地向上主的自我交托和舍弃Ctotal self-giving and abandon

ment to God) 0 "爱上主就是完全地、不可挽回地和终身地交托自

己的身体和灵魂、感觉和官能，以至于人不再属于自己而完全成为

上主的财产"。②圣爱，至少在其完善之时，是人与上主的最深共

契和神秘合一，是上主与人的彼此渗透和互相寓居。

考虑到这些不同的方面，圣爱可以被定义为充满喜乐地赞许

上主元限的善，而且希望增进他外在的荣耀并与他合而为一。或

者更简而言之，充满喜乐、一心一意地认同上主所是和所愿的一切

C the dedicated approval of everything that God is and wills) 。

上主的善和美通过很多方式彰显出来。所有受造物和自然界

的美都表达了天主的卓越和荣耀。虔诚的人(religious men)从来

都清楚，对自然界奇迹的默想最易于导致对上主的赞美和爱慕。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弗朗西斯， St. Francis of Assisi) 在火弟兄和

水姐妹之中(in Brother Fire and Sister Water)看到了和爱慕了天

主。十字架的圣若望(St. J ohn of the Cross)说"灵魂观看受造之

物，知道它们元一不是由上主亲手所创造的，受到极大的感动并爱

上了她亲爱的天主"。③山川的雄伟，海洋的浩瀚，星空的壮丽，寂

寞山谷的静谧，清泉的低吟，小鸟的歌唱，玫瑰或者仅仅是一朵雏

菊的抚媚，这一切都是那肉眼所看不见的美的回响和光辉，是天主

① 新教的翻译则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

② L. Coli口，同上 .19 ，

③ S户iritual Canticle. in The Complete W旷ks. ed. by E. Allison Peers. vo l. II 

CLondon: Burns.Oates & Washbourne , 1953)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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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映像;它们召唤人们热爱、崇拜和赞美天主。

神圣者，它的优越性和无比的善也可以在伟大的理想中被感

知和经历。因此，对上主的爱也可以通过献身于真、善、美而实现，

比如献身于艺术、科学、自己的祖国或人民。虽然，圣爱的这些表

达方式常常需要进一步净化，人还是能借此触及和热爱上主及其

绝对的善。

三、圣爱的特征

1.爱必须是至高无上的

人必须爱上主胜过爱其他一切。《圣经》明确地表达了这一

点，要求人们全心、全灵、尽力爱上主 C((中命纪问: 5; ((玛窦福音》

22:36-38;(( 马尔谷福音))12:30;((路加福音 ))10: 27) ，并且称之为

诫命中的第一个和最大的。人爱上主必须胜于爱自己的父母、弟

兄、姐妹、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玛窦福音))10:37;((珞加福

音))14: 26) 。

只有至高无上的爱才配得上天主，因为一个存在物越完

美，就越配得上给他的爱，而且也越应该获得爱慕 C the more 

right he has to be loved) 。上主是无限的神圣、智慧、善和美。

因此，他无限地可爱和值得被爱。此外，上主是一切事物的第

一原则和最后的原因，而且以这种身份他完全有资格获得我们

全心全意的爱。一个人元论是什么、无论拥有什么，这些都来

自上主，而且一切应当用来事奉上主的荣耀。最后，在上主之

子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道成肉身、受难、死亡和圣体圣事之

中，天主彰显了他对人的超绝一切的爱，这爱要求同样的献身

和彻底的自我舍弃。

我们对上主的爱不一定必须在情感方面无与伦比 CaHective

summus) 。也就是说，不一定必须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爱(如母

亲对其孩子的爱)的热情和温柔。虽然这是值得努力争取的理想

状态，但并不属于圣爱的本质。对上主的爱，在本质上首要是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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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不是情感的(love of God is primarily of spiritual and not of 

emotional nature) ，其基本要素是对天主及其旨意的最高尊敬。

因此，圣爱必须在重视方面占首要地位(appretiative summu引，也

就是说，对上主的重视必须凌驾于对其他美好事物的重视之上，任

何其他的爱都不可以被置于对上主的爱之上。对天主的爱"关乎

意志而非感觉。作祈祷说，愿意天父的名受显扬，愿他的国来临，

愿他的意志实行;在他元限的完美之中与他一起喜乐;深怕遗忘他

而因此站辱他，害怕否认亵渎他，害怕那损害他的罪恶，对任何违

背他应得到的都由衷地感到难过(to have heartfelt sorrow at eve

rything that violates what is due to him) ……这一切都是意志的

行为，都是爱的行动"。①

对上主之善的信仰和对他全心全意的爱，会经常遭受苦难和

忧伤的苛刻考验。但是，正如上主对人的爱在基督的受难中十分

深切和确定地彰显出来，信徒也同样被要求在困苦和磨难中信靠

上主的天佑眷顾(providence) 和最深的良善。"即使表面现象纷

纷纭纭，又面对着邪恶的幽暗丑恶、不义和痛苦的深渊，但信徒依

然知道天主是爱，知道发生的任何事，如果不是出于爱的更高的和

不可理解的设计，就不可能会被允许("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上主的

人得益处") (((罗马书 ))8:28)" 。②

如果一个人被要求否认上主或违背上主的旨意，比如他被要

求杀害一个元辜的人，他必须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能对抗上

主向他提出的至高元上的要求。殉教 (martyrdom) ，即为基督和

弟兄牺牲性命，就像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样，是爱的最高证据。

"虽然仅有少数人获得殉教的恩惠，但是所有的人都要准备，在人

前承认基督，在教会从不或缺的被迫害之下，由苦路追随基督"

(LG 42) 。

① Louís Colín，前引， 50 ，

( G. Ceretí ,Anwre , amicizia , matrinwnioCGenova: Maríettí , 198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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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必须是有外在效果和内在精神的 (effective and interi 

or) 

对上主的爱不能止于喜乐地欣赏他的善与美，或仅仅在口头

上赞许他的旨意，即嘉许其价值却并不试图捍卫它的实现。"小子

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口舌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 ((若望一书 ))3 :1 8) 。尽心、尽力地爱慕上主意味着以有效验的方

式爱他的旨意，并且竭尽全力和所能地为其实现而奋争。其中包

括对上主神国和荣耀的积极的、热情的奉献 (positive ， vigorous 

dedication to the cause of God' s kingdom and glory) 0 "每天在履

行数以百计的微不足道的义务时，即使是最普通的，我们都应当怀

有一颗高贵心灵的宽宏大量(the magnanimity of a noble heart) , 

怀有对上主之更大荣耀和基督之美好喜悦强烈的和永不止息的关

切 (a strong and ceaseless concern for God' s greater glory and 

Christ' s good pleasure)" 。①

爱的感情和言语，若不伴随行为，就是虚伪的、名不符实的

爱。但反过来说，外在的举动和善行 (works of charity)若不出

于内在的爱之精神 (the inner spirit of love) 也不是真正的爱。

由追求名誉和荣耀的个人欲求所激发的外在的善行 (good

works) ，不能表达对上主或邻人的爱，而是不恰当的自爱( self

love) 。因此，基督警告他的门徒不要为了他们自己的名誉和

荣耀而施舍，反而应该为在天上的父之缘故而施舍(((玛窦福

音问 :2-4) 。甚至"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

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 ((格林多前书))1 3:3) 。外在的

善行 (good deed) 必须流自对上主的内在之爱这一根基和源

泉。只有此刻，这爱才能在上主之前，甚至在人前被接受，也

只有此刻，一个人才可以说是爱上主的。

① L. Colin，前引，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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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冒犯圣爱的情况

任何一种罪都冒犯圣爱，罪与爱是彼此抵触、互相排斥的。当

然，很多罪直接地伤害别人或受造物，这样的罪也间接地违背圣

爱，因为它们等于忽略上主的圣意，即:人应该爱一切万物，正如上

主也爱一切一样。在这里我们仅仅谈论那些直接冒犯圣爱的态

度:淡漠、拒绝神和仇恨神。

一、淡漠 (indifference)

1炎漠(indifference，亦译为"冷漠")的态度违背对上主的爱，因

为上主是最高的善德，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地爱他。我们如果忽略

了获取关于天主的充分知识，忽略了追求与天主的共契和友谊，而

这种忽略是有罪责的 (culpable) ，那么这种心态就是罪。很多时

候，对上主和宗教价值的淡摸是由于缺乏宗教事务方面的教育和

指导，这是可以谅解的，并且不构成有罪责的错误。同样地，必须

注意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宗教世界具备同等的感觉(a sense for 

the religious world) 。有些人生来更易于拥有神秘经验，有些人

自然而然地比别人更受宗教和祈祷生活的吸引。这些天赋和气质

上的差别会导致强度不同的宗教生活。但是，全面忽略践行对上

主的爱仍是一种欠缺和失败 (defect and failing) 。如果其出于懒

惰或对受造物的不正当爱欲等类似原因，这已是主观上无可推婆

的过犯。"忘恩是疏忽或回避承认天主的爱和对天主以爱还爱。

冷淡是犹豫和忽略回应天主的爱，也能指人拒绝把自己交付于爱

的推动。"①

① 《天主教教理))0994 年)， 209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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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拒绝与仇恨(rejection and hatred) 

最直接地与仁慈(charity)对抗的罪就是仇恨。仇恨是拒斥并

竭力摧毁被认为本身是邪恶的事物或这事物的某些属性及作用。

既然天主是无限的善，恨他仿佛就是不可能的。那些真正认识上

主、把他看作爱与善的本质的人，当然不可能恨上主。但羁留于尘

世的人对上主的认识是模糊和不完整的，他们关于上主的知识常

常有所欠缺甚至有所歪曲。毕竟，人更多的是通过上主的神圣活

动、他的命令( decrees) 和律法而不是通过上主本身来认识上主

的。对人而言，天主的律法并非在任何方面、任何时候都是称心合

意的，而且上主的命令有时候是晦暗不明和令人痛苦地不可破解

的，比如当他将病痛、贫困、羞辱和不义等谴责加诸人们身上的

时候。

未能正确认识和理解上主而拒绝和仇恨上主的人，在严格的

意义上，不能被称作是上主的敌人，至少只当错误的知识是其敌意

的唯一原因时。毕竟，他们的拒斥最终不是针对上主自身，而是针

对关于上主的错误表象(false representations of God) 。然而，必

须注意的是，人类关于上主的语言永远是不完美的。上主形象的

缺憾，可能被用来作为拒绝上主对人的真正要求的借口，因为上主

的这些要求看起来令人不快，而且需要自我中心的人性(self-cen

tered hll1an nature)做出牺牲。

人可能因为加诸身上的苦难、不幸和各种压迫而憎恶天主。

在困苦之中，他们很难相信上主的爱。虽然这种憎恶在人看来是

可以理解的，但它还是应被视作对上主缺乏信仰和爱的表现，因而

并不是没有罪的。这常常只是一时的孤独和绝望，当感情和沮丧

平息下来后就会被人克服。

仇恨上主的最常见根源是违背上主命令的有罪生活。对一个

完全沉溺在罪之中、坚持错误目标和欲求的人来说，上主只能是一

个敌人。这种对天主真实旨意的对抗，也正是世人仇恨基督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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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基督自孩提时代就注定成为"反对的记号"(((路加福音 ))2:34)

和违背上主之道的人的绊脚石(((罗马书 ))9: 32 以下;参《伯多禄前

书 ))2: 8) 。基督遭世人的迫害和拒斥，因为他所讲的道、他所要求

的爱与人的欲求发生冲突，因为"凡作恶的都憎恶光明"(((若望福

音 ))3:20) 。基督是世界的光，而黑暗却憎恨光明。基督的门徒和

教会同基督一样有共同的使命，他们的命运也就与基督是相同的。

"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已恨了我，若是你们属于

世界，世界必喜爱你们，有如属于自己的人;但因你们不属于世界，

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为此，世界才恨你们"(((若望福音》

15:18 以下)。神圣者的启示越是与罪人的希望和野心冲突，他们

的仇恨就越炽热，很多先知和圣人的一生都见证了这种敌意。

必须承认的是，反对基督的仆人和教会使者的反宗教之敌意，

有时是因为他们的脆弱，他们缺乏真正的弟兄般的关切之情，缺乏

谦卑和宽容。但是，认为对宗教、基督和教会的一切反对是由于教

会成员过去和现在的软弱，尤其是由于司锋和修道人员的软弱，这

种指控并不公正。一个履行她在世间的使命的教会不可避免地会

激怒(cannot avoid being a provocation)某些人，因为这些人憎恨

被提醒自己有尊重公义和正直(righteousness) 的义务，憎恨记得

他们必须向一个高于他们个人的计划和想法之上的律法而担负责

任。这样的教会将会成为世人的绊脚石和众矢之的，就像基督本

人也曾是绊脚石和众矢之的一样。

第三节 在祈祷与行动中实践出圣爱

对上主的爱，一方面在敬拜、默想、祈祷和朝拜之中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又在弟兄之爱的行为和事功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这

些爱的表达又促进和加深了圣爱。如果"圣爱像优良种子一样在

心内生长结实，信徒应该欣然倾听上主的圣言，并靠着他的圣宠，

实行上主的旨意;每位信徒又应多多参与圣事，尤其圣体圣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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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的礼仪;还要恒心当务祷告、克己、为弟兄服务、修炼各种德

h"CLG 42) 。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如今存在这样的一种趋向:在圣爱的

实践中，人们往往轻视和贬低祷告与默想的作用。有人将祈祷视

为无利可图的行为和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对弟兄付诸行动的

爱，被强调为有意义地爱上主的首要方式，甚至被视为唯一的正当

的方式。然而，这公然地扭曲了人与上主及邻人的真实关系，并且

无视他的真正需要。《圣经》难道不是时时要人祷告和赞美天主

吗?耶稣难道没有命令过那坐在他脚前昕他训导的马利亚，警告

过那位侍候许多事并向主抱怨马利亚"无所举动"的马尔大吗?

"马尔大!马尔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需要的惟有一

件;马利亚已经选择了更好的一分，是不能从她夺去的"(<<珞加福

音>>10:41 以下;参《宗徒大事录 ìì6: 1-5) 。

人类的宗教传统与基督教同样都有着这样的信念，即默想的

生活(contemplative life)在行动的生活 Cactive life) 之前，因为它

能使人追求让人自由的知识和虔诚 C it enables men to pursue a 

knowledge and devotion that sets free) (参 SC 2) 0 "无论是教会

的还是个人的祷告，都在行动之先。祈祷首要地不是心理力量的

来源，也不是所谓的‘再加油'。它是与爱有着完善之和谐的行

动，是崇拜和荣耀土主的行动。在这里一位被爱的人试图做出完

全且无私的回应，以表明他理解了神圣的信息。新约、旧约、基

督的一生、圣保禄的神学和圣若望的神学，都证明了这种前后相

继的关系。十分荒唐和可悲的是，现在有一些基督徒无视这一事

实，认为他们仅在邻人身上与基督遭遇;或者更糟的是，他们认

为自己唯一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技术性的)世界上劳作。他们很快

就再也不能分清尘世的责任和基督徒的使命。人若不能在默想之

中理解天主，也就不能在行动中认识天主，甚至当他在那‘受压

迫和被凌辱的'身上看到天主之时也不能认出他来。圣体圣事本

身即是一次‘回忆'的行为，是在爱中默想和共契的行为，只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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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所，基督徒可以被派遣进入世界:‘弥撒结束了，你们走

吧 'Cite missa [missioJ est) 。只在那时，圣保禄所描写的‘不断的

祈祷， C<<得撒洛尼前书记 :17)才能在行动中实践出来。"①

人若不认识上主就不能真正地爱上主，因为任何事物只有被

认识才有可能被爱。这一点必须被正确地加以理解，它首先不是

一个概念的、科学的知识，而首先是生存的知识( existential 

knowledge) ，是在信仰的基础上通过与上主的个人性相遇 (per

sonal encounter)而获得的，是来自与神圣者共契与合一之经验的

实际的知识。默想、沉思、和祈祷是获得关于上主的个人性知识的

唯一途径，因此，也是原初且真正理解上主旨意及其为这个世界所

定计划的方法。一旦停止祈祷式与默想，人就面临与上主及其真

实旨意疏远的直接危险。他使忽略真正目标的风险得以出现;然

而，他的一切行为应该是为了这个目标而服务的，而且只有这个最

后的目标才能使得各种具体行动成为爱的表现。

自然而然地，圣爱也必须通过事功 Cwork) 和行动实现自身。

只有如此，爱才能被称作"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 10; 参《玛窦

福音 ))22:40 ，<<哥罗森书 ))3: 14) 。圣若望曾明白元误、毫不含糊地

规劝基督徒们爱"不要在言语和口舌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C <<若望一书 ))3:18; 参《雅各伯书 ))2: 14-26) 。

然而，原则上说，祷告和默想也可被称作是一种行动。事实

上，凝神贯注的沉思 (concentrated meditation)是最高的行动，是

灵魂的行动。②但是，通常说来，爱的事功和行为指的是人对自己

周围世界施加转变性影响的行为;它尤其指的是弟兄之爱的行为。

这也是上主的旨意，人应当参与创世的工作，并使之完善;应当管

理大地，并发挥它的潜能;应当增进团结、公义和人类之间爱的合

( Hans Urs von Balthasar , Love Alone C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 1969) ,88 

以下。

②参 Erich Fromm , The Aγt 01 Lov口

ing)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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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对上主的爱必然地体现在对这些任务的接受和实现

之中，这些积极行动之生活的任务是由天主所指派的。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曾发出警告"信友们不得将职业和社

会活动同宗教生活对立起来"CGS 43) 。弟兄之爱的事功和积极

事奉不能代替祈祷和朝拜。但在另一方面，献身宗教的生活不能

成为逃避尘世责任的借口，爱的伟大诫命涵盖了全部法律:在祷告

和朝拜之中献身于上主，在行动之爱的事功之中事奉主。



第四章朝拜神的本质

人们的宗教虔诚起初在内心深处所体验的，他们也希望通过

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朝拜行为中，超性美德往往表现为人们

所珍爱的奉献 Cdevotion) 、希望和爱。祈祷表露着人们朝拜的心

声，而礼仪行为、象征和圣事则构成了宣告心灵的信仰、表达心灵

的希望与爱的标志。

通过祈祷与礼拜，反过来也会促使超性美德得到滋润和塑造。

特别是礼仪与圣事仪式的举行对超性美德的滋长和形成更是大有

梅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写的《礼仪宪章》关于信仰所说

的，也同样适用于望德和爱德"在教会祈祷、歌唱或行动时，都能

培养参礼者的信德，向天主举高心灵，向天主奉献灵性的崇敬，并

丰厚地蒙受他的恩宠。"CSC 33;参见 59)

救恩的现存秩序在于:如果没有朝拜神与礼仪这些可见的迹

象，那么人们无从体验到天主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丰盛救恩，人们

也不能体会到同他们在天之父联结的爱之纽带。在这里也必须提

到另一点:朝拜和敬拜神对宗教生活和整个人生都有重要的影响，

但这也涉及到个人参与宗教活动的权利以及集体朝拜的权利。宗

教自由是人权的一个项目，它与朝拜的自由是分不开的。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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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一些无神论的或反对宗教的国家政府曾多次限制了

或完全否定了这种自由。

第一节 朝拜神的概念与对象

一、朝拜神 (divine worship) 的概念

从词源土讲，"朝拜"(worship)①一词意味着"把价值归属于

某物"。在它的现代用法中，朝拜意味着不仅是把某种价值而且是

把最高价值归于某人或某物。显然，最高的价值只能被赋予最高

的存在(supreme being) ，而这就是神圣的和超越性的实在。惟有

这个实在才能成为朝拜的对象。对许多宗教而言，这种神圣实在

就是一个人格性的神 C a personal God) 。对基督教徒来说，这就是

具有人格的，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体的天主。如果最高价值只

能归属于最高的存在，那么反过来说，朝拜天主的义务是一个自明

的结论，因为天主就是那"无与伦比的实在" CAnselm 安瑟伦)的

理念J 接受→个神等于是敬拜他。信仰天主的人也会很自然地去

尊敬和崇拜他"上主，我们的天主!你是堪享光荣、尊威和权能

的"(见《默示录问: 11) 。

朝拜神的美德 (virtue of divine worship)通常也被称为宗教

的美德(virtue of religion) 。不过在一般的用法上，"宗教"一词具

有比"朝拜"一词更宽泛、更基本的含义。宗教是对天主的基本信

仰。宗教的本质是由神学美德 C theological virtues) 所构成的，而

后者是朝拜的核心，它们使宗教生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朝拜神

是来自宗教的，它是宗教的表现和展开。"关键的因素在于通过外

在的方式奉献给上帝或神圣虔诚的尊敬Creverent homage) ，以及

① worship , divine worship，指对神(天主、上帝)的敬拜。汉语有不同的译法..敬

礼"、"礼拜"、"朝拜"、"崇拜气"恭敬气"尊敬"、"敬慕"等。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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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这种尊崇的希望，即对生命和救恩的希望"。①朝拜指明了奉

献给天主的宗教礼仪和事奉方式，无论是公共性的还是个人的

朝拜。

根据这个定义，朝拜上主的对象(object)是一些宗教活动( the 

religious acts) 以及个人或集体向上主所奉献的敬礼。朝拜的动

机和原因 Cmotive)在一方面是天主的圣洁、卓越和庄严，在另一方

面是人对于神的依赖和需要。天主的圣性和他的光荣反映在他所

创造的万有、在他的对人的显现Chis epiphanies) 和一一对基督徒

而言-一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耶稣基督之中。基督的生与死明

白无误地揭示了天主的那种超越一切的爱，而基督的复活则显示

了天主那种胜利的、光芒四射的荣耀。作为天主之子，基督自己成

了人们敬拜的对象。《圣经》旧约保留给天主的至高尊敬和颂扬，

而新约则以同样的语词来尊敬和颂扬基督。②

然而，基督不仅展现了天主的神圣尊严，他还对人们表明了天

父的真正朝拜方式，并且他自己就代表人类以最完美的方式进行

了这种朝拜。因而，这就召唤基督徒们在基督内去朝拜天主，因为

基督是他们的元首和他们的主保。

在宗教和朝拜神中，人肯定了双重的现实性:首先，在绝对完

满的存在和在绝对庄严的圣者面前，人承认了自己的卑微、空虚和

罪恶。这就导致了尊敬和一种保持距离的心态("使人颤抖的奥

秘"mysterium tremendum) 。其次，人承认了自身对造物主的依

赖，以及对天主福佑完满 (beatifying fulness) 的根本定向 惟

有如此方可使人由欠缺转为完满。从天主那里流溢出来的吸引力

召唤着发自内心的渴望和爱的自我奉献，这导致一种愿意与天主

亲近的心态("使人入述的奥秘"mysterium fascinosum) 。这种尊

①见 Michael Schmaus ,"Worship" ,SacramentumMundi ,vol. V[.1970 ， 390 。

② 见《马尔谷福音 ))13:26;((若望福音 ))1:14;17 ，1-5 、 24; ((格林多前书 ))2: 8; ((弟锋

书 ))2: 13;((希伯来书 ))13: 21;((伯多禄前书 ))4: 11 ;((默示录 ))5: 1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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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的距离和爱慕的奉献之间的张力充满着所有的宗教活动，是宗

教的基本力量。

朝拜的功能就在于"使神圣者呈现于朝拜者或朝拜群体的意

识之中，并把他视为不仅是个人、社会、人类，而且也是自然界和宇

宙存在的力量，他在这一切之中能保护、守卫、更新和复苏生命。

通过使圣者临现，或通过体认和欢庆他在世界中的临在，朝拜也作

为生命和救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朝拜也维持宁宙的秩序。

通过与圣者建立起关系，通过确认自身对他的彻底依赖，朝拜者就

能参与神圣之中……而在这种共享状态中回归到同宇宙的正确关

系之中。"①同样，公众朝拜将享有共同宗教体验的人联系在一起，

起到了整合群体的作用。朝拜在群体的整合中是一个基本的因

素，这一点在原始文化中是如此，而在较高级文明中也是如此。

二、朝拜的不同方式

每一道德上的善行都是为了天主的荣誉和他的光荣而服务

的，并且都包含着对其绝对的卓越性的赞同和肯定。"你们或吃或

喝，或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格林多前书))10 : 

31)。因此，每一道德善行都向天主表示尊敬，并且可以被视为是

一种朝拜天主的行动。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朝拜神的行为只是

那些将对天主的尊崇与赞美作为明确而直接目标的行为。对天主

的尊崇不只是表现为忠实地恪守和完成世俗的义务这种含蓄而间

接的方式，而且还要通过那些明确意指其赞美、尊崇和感激的行

为，以及那些旨在与其相遇和交流 (personal encounter and com 

munion with him)的行为。本章所涉及的只是那些明确而直接的

朝拜行为。

1.朝拜神的不同形式，可以根据人们用以表达尊崇和敬拜天

主的不同方式、方法加以区分。祈祷(prayer 亦译祷告)和祭献

①见 F. De Graeve , "Worship" , The Catholic Encyclo户edia ， voL 14 ,1967 ,103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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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rifice 亦译祭祀)作为最基本的宗教表现占有首要的地位。人

们敬礼天主是通过指向他的话语或者通过从自己财产中取出一件

礼物并将它以某种方式交给天主。此外，在许多宗教中，礼拜还包

括诵读圣书 圣书被视为来自神的话语。在基督教那里，这就

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宣告以及新、旧约整个《圣经》的诵读(参

见梵二的《礼仪宪章>>SC 24) 。特别是在礼仪的朝拜中，圣书的吟

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朝拜行为中，基督宗教将圣事礼仪置于一个突出的地位。

信徒群体在正式司锋人员的领导下施行的外在礼仪，表达了人们

的信德和爱德、尊敬和崇拜之情。同时，这也是人们获得恩典的途

径，而这些恩典可以将人导向同天主更密切的交流之中。除了圣

事( sacraments)之外还有所谓的圣仪(sacramentals) ，①它们的礼

仪有时与圣事接近，但在宗教生活中的影响力较小。

其他的朝拜形式则有对特定日子与时节的圣化、游行与朝圣、

指定圣所与圣物，敬拜天主之名、神圣的象征和画像。敬畏天主也

表现于对圣人的尊敬，和对那些以某种特殊方式将自身奉献给宗

教工作，例如神父牧师和修道的人员。

一些特殊的朝拜方式是宣发圣愿(vows) 。圣愿是一个人自

由地向天主作出一个许诺，因而承担一些义务。圣愿等于是一种

自己自由承担的、个人的法律。就圣愿的约束力、圣愿的解释和完

成而言，在各方面都必须重视发愿者个人的意向。这个意向应该

说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如果圣愿的内含不清楚，应该从广义来解

释它。②关于圣愿的条件、约束力、宽免和终11: (dispense and ces-

① 天主公教有七个"圣事"(即圣洗、坚振、耶稣圣体[=圣餐]、告解、婚姻、祝圣司锋、

给病人傅油)，而"圣仪"则是诸如圣灰礼仪、祝圣圣物(如圣水、圣衣)、祝福的礼

仪。一一译者注

② 比如一个人发愿说他将要为教会奉献一个圣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奉献一个

很贵的圣爵。一个人若发誓要"守斋一个月"也不必在这个月的主日都守斋。另

一个普遍的原则是，这些圣愿应该根据人间的法律和教会法典的标准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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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on) 的细节，请参见《天主教法典》中的相关规定。①

2. 进一步的区分可以将礼仪性的( liturgical)和非礼仪性

C non-li turgicaD 的朝拜区别开来。关于礼仪性的朝拜，((天主教法

典))CIC 834 ， 2 规定"这样的敬礼由合法被任命的人员，以教会的

名义，并按教会权力所批准的行为来举行。"礼仪性的朝拜是任何

一个教会或团体的信仰的正式表达方式。

天主教把它的礼仪视为最重要的公共的(集体的)朝拜。教会

的礼仪是"最卓越的神圣行为"(SC 7) 。通过共同的朝拜，信徒们

得到强化，这样他们能为基督作证，也被激励，在圣爱内成为→心

一体。

当然，灵修生活 Cspiritual life)不仅仅限于参与敬礼仪式。非

礼仪性的和礼仪之外的朝拜也同样值得培养，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基督徒必须也进入他的"内室"，在"暗中向天父祈祷"(参见《玛窦

福音 ))6: 6) 。并且民间的仪式 (popular devotions) 也被热切地推

荐为基督教虔诚精神的一种附加的(虽然次要的)泉源 CSC 12 

等)。它们同样表明了对天主的渴望，也是一种回应此渴望的途

径。民间的宗教精神"提供给人们一种知觉，而通过它，人们能够

珍爱天主的不可言说的本性:他的父亲般的怜悯、他的照顾(prov

idence 亦译天佑)、他的仁慈以及爱的临在。这就能在人们的内心

深处发展成在其他状态下无法企及的美德的习惯，例如忍耐、克

己、在日常生活中接纳十字架的痛苦，对他人的开放以及一种乐意

地服务的精神"。②

三、朝拜上主与尊敬圣人

最高的朝拜， NP钦崇礼Cadoration ， cultus latriae) 只能属于天

主。惟有天主才是至圣的、最高的，也惟有天主才配享得到人们的

① CIC 1191-1198 条(一般的圣愿).CIC573 条和 598-601 条(修道人的圣愿)。

② 见保禄六世(Paul Vl ).Evangelii Nuntiandi ,1975 ,nr.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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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奉献与无条件的付出 (total surrender) 。耶稣基督是天主之

子，并且与天父是同性同体的，所以他也应该得到与天父同样的朝

拜与敬礼。

上主的圣性和光荣是朝拜神的原因，而因为圣人(saints)是这

个荣耀和圣性的特殊表现，所以通过尊敬圣人而敬拜上主也是应

该的。这个观点就是对天使及圣人的敬拜 (cultus duliae 亦译为

"普通敬礼")的思想基础。

从最初的时候起，教会就尊敬使徒、殉道者、圣母玛利亚和天

使。在这些朝拜对象之外，很快又增加了那些很好地效法了基督

的纯洁(virginity 亦译童贞)与清贫(poverty 亦译神贫)的人。其

后，又增加了那些对基督徒美德和天主赋予的神恩的杰出的实践

者;他们都因这些德行而受到了信徒的敬佩和效法。不过，在古代

就有一些人拒绝了对圣人的朝拜(例如 Vigilantius) 0 8 世纪的

"消除圣像者"CIconoclasts)运动反对敬拜圣人，而在 1 6 世纪时又

受到了宗教改革者的抨击。另一方面，东方的教会(东正教)非常

注重对圣人的敬礼。

天主公教没有命令信徒们必须敬拜圣人，但却加以推荐，比如

在 Trent(特兰托)大公会议①上和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上(见

LG 50 等)。圣人属于那些与天主较为接近的受造物，因而应当受

到尊敬;但是因为他们仍是被创造物，给予他们的敬礼 (honour)

就不应该是崇拜(adoration) 。即便是圣母玛利亚-一她是天主之

母并且作为人对天主的神圣与爱的最完善的典范而在众多圣人当

中受到了特别的尊敬(参见 LG 52 等)一一也从未受到最高的崇

拜，即钦崇礼。如果有的基督徒偶尔对天主和圣人采取同样的外

在朝拜形式，但在他们内心之中对二者的态度依旧判然有别。尊

敬天主是因为天主自身，而尊敬圣人则不是因为圣人自身的缘故，

而是因为他们给人们树立了朝拜天主的典范，因为他们生活在天

① 见 DS 1821; 1867; 2236; Trent"特兰托"，亦译为"特利腾"、"特伦托"。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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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光荣之内，因为他们为我们信徒做转求。因此，对圣人的敬拜

归根到底是指向对天主的敬拜。

对圣人的爱慕可以将信徒引向天主，也可以激励信徒对天主

的赞颂。它可使信徒去效仿圣人的榜样，因为对圣人的爱慕提供

了"日常生活中的典范、交流中的伙伴，以及祈祷中的助手"

CLG 51) 。圣人的代祷对信徒来说能加强他们的希望以及对天主

仁慈和博爱的信赖。最后，与圣人们的共融和与别的教友在仁爱

内的共融，以一个声音赞美天主圣兰的这种意识让信徒能"预先体

会到完满光荣中的礼仪的滋味"(同上)。

在敬拜圣母玛利亚和圣人中，滥用与过度尊敬现象不时会发

生。梵二会议已意识到这种危险，并呼吁所有相关人士努力防止

或纠正这些可能的缺点。但是这些滥用不能成为原则上反对尊敬

圣人的论据。信徒需要的只是学会将重心置于适当之处而已。信

徒们应该明白"对圣人们的纯正敬礼，不在外表行动的繁多，而在

见诸实践的热烈爱情"(((教会宪章 ))LG 51);这样的敬礼才使得我

们崇敬天主有所成长，并且追随圣徒的生活方式。新教作者瓦尔

特·尼格(Walter Nigg)①痛心地指出，在基督教的一些领域中，

圣人在基督宗教虔敬精神 (Christian piety) 的视野中已经没有地

方了。他认为这是教会的一种衰竭和贫穷。这样，基督教团体同

它最纯正的代表与典范 其生活同福音完全一致一一失去了

联系。

第二节 朝拜神的基础

有时，朝拜天主的义务和必要性被一同否决。另外有一些人

① 尼格， Walter Nigg , 1903→1988 年，瑞士新教神学家，教会历史学专家，著有 40 多

关于圣徒的专著，重视关于历代圣人的研究。他认为神学不应该忽略圣人的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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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原则上表示赞同，但却否认外在朝拜，特别是共同朝拜的必要

性和义务。因此，我们首先在总体上阐明对朝拜神作为人的义务

的理由，然后再表明外在的以及共同的朝拜的必要性。

一、一般意义上的朝拜

《圣经》在"十诫"中将朝拜的义务置于首要的地位。"我是上

主，你的天主……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付出谷纪)) 20: 2 

等)。能够很明确地表达犹太人信仰的一点是，十诫中的第一部分

不讨论一般的朝拜神的义务的问题 因为这一义务和需要对古

代所有的民族而言是元可争议和不言而喻的，而只涉及对唯一的、

真正的天主的真正朝拜。崇敬和朝拜只能属于雅威(耶和华)。

"人人都将向我屈膝，众舌都要指着我起誓"(((依撒意亚 ))45:23;参

见 42:8;48: 11)。沉思着天主的伟大、创造万物的奥妙以及人对

天主的依赖，((旧约·诗篇》的作者向听众发出召唤"请大家前来，

一起伏地朝拜，向造我们的上主，屈膝示爱" (((圣咏 ))95 :队参见

96:7-9) 。

基督重述了"十诫"的训令"你们要朝拜上主，惟独事奉他"

( ((码窦福音问 :10) 。崇敬天主、朝拜天主的义务被认为是理所当

然的，正如基督的言和行所表明:基督常常隐退为了同其天上之父

进行交谈;基督关于好的祈祷的教训11 (见《玛窦福音 ))6:5-13); 他

及他的门徒参与会堂中的礼仪，也参与了到圣殿的朝圣以及参与

了庆祝圣节的活动。基督没有必要特别强调这一义务，因为犹太

人在这一点上没有出现丝毫的疏忽，正好相反，他们在这方面是很

谨慎的。

对早期教会来说，在祈祷与朝拜礼仪中定期地聚集在一起

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

聚，壁饼，祈祷" ( ((宗徒大事录 ))2:42; 参见 20:7) 。圣保禄同

样将基督教团体的朝拜视为当然之事。他只是劝他的基督徒，

在他们"以圣咏、诗歌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内心，怀着感恩之



120 基督宗教伦理学

情，歌颂夭主"时，要按照圣神和基督教训的引导而进行(<<哥

罗森书 ìì3 :1 6) ，并且告诫他们应以正当的方式举行主的晚餐

(就是"弥撒"一一译者注)。

宗教史表明朝拜(worship) 和事奉神(cult) 的活动同人类一

样古老。尽管朝拜的形式千差万别，但事奉神的宗教虔诚在任何

一个地方→一不论是原始部落还是高级文明中-一都不会完全缺

乏。人不能否认自己的本质，他本来就是一个受造的存在，而他的

存在的目的最后只能在天主中找到;人在本质上同天主的联系是

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不可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完全依赖于天

主的旨意并主要是为了主的光荣而存在。

无论在何处，只要人们信仰一个神灵，理性本身就会告知

他们应当在神的无限威严面前垂首示敬，因为神是最高存在，

至圣、至善和至能是神的属性;另一方面又因为人是神的造

物，人自己什么也没有，但他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那么人只

能在神的面前磕头跪拜，将一切荣誉、光荣和权能都归于神。

拒绝将最高的荣耀归于神就是拒绝承认人的真实身份和地位，

就是拒绝承认人是一个受造的、偶然的存在( created , contin

gent being) ，就是不承认人的整个存在全部来自造物主:神、天

主在维护着人的生命。这就意味着人生活在谬误、歪曲和虚幻

之中，这将使人在心灵上陷入病态 (spiritually diseased) 和不幸

的深渊。

心理学已肯定了人需要和天主建立正当的关系，并且必须对

神表示真正的归顺和敬拜。荣格(C. G. Jung)发现人们 特别

是在人后半生一一罹患心理疾病和神经症的一个决定性原因就是

缺乏宗教的心理定向。他把宗教信仰视为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

人的灵魂会感觉到朝向绝对者的驱力 (the human soul feels the 

urge towards an absolute) 。但是当人将绝对价值赋予了相对者，

那么他就仍然处于不满足状态，并有可能会罹患疾病。"惟有当人

们采取一种面向真正绝对的态度，亦即实际地、具体地接受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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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要的诚命)①时，那些深深的焦虑和最后的心理冲动方能得以

克服。惟有当经验中的主观秩序同存在的客观秩序相吻合时(实

在的原则) ，才能确保灵魂深处的平衡"。②

二、外在与共同的朝拜

旧约的宗教是严格秩序化的、外在崇拜的宗教③，以至于旧约

的先知必须反复谴责这种外在化的倾向，并重申内在奉献和爱慕

的基本需要。④基督所要求的是"以心神以真理"(<<若望福音问:

23 等)去朝拜圣父。没有内心奉献的外在祭祀是没有价值的;不

过这并不意味着外在的奉献本身是不重要的。"所以，你若在祭坛

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

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

献你的礼物"(<<码窦福音 ))5: 23 等)。基督赞成外在的朝拜，并且

自己也曾参加过这种朝拜(参见《路加福音问 :16) 。通过规定感恩、

祭(即圣餐)、七件圣事和祭司制，基督奠定了他的教会礼仪性的、

共同的朝拜的基础。当基督同门徒们举行最后的晚餐时，基督首

次以面包和葡萄酒的形式献出了他的身体和血，并告诫门徒"你

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路加福音 ))22 :1 9) 。当早期的基督徒定

期地为了壁饼与赞颂主而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只是完成他们主的

意愿(<<宗徒大事录))2:42;20:7;<<格林多前书 ))11:17-34) 。

(1)外在敬礼(external cul t) 的必要性正是根源于人的本质

之中。人作为肉体与灵魂的结合体，也必须以肉体和灵魂两种形

式来事奉和光荣天主，因为人必须以他的整个存在来事奉天主。

① "首要的诫命"指十诫中的第一个诫命。 译者注

② 见 Josef Rudin , Psychotherapie und Religion C ((心理学和宗教))) COlten: Walter Ver

lag , 1960) ,127 0 

③ 参见《出谷纪 ))23:14-19 八肋未纪))1-10;((户籍纪))28;(( 申命纪))1 6 。

④ 见《依撒意亚 ))1:11-17;29:13 等;((耶胁米亚 ))7: 21-26刊亚毛斯))5:21-24;((玛

拉基亚))1: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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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内在的崇敬情感必然要以外在的形式表达出来。

事实上，人们会自然地和直接地 (spontaneously)感到，应该

以外在的崇拜行动去表现出对主的内在崇敬之情。基督所说的

"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码窦福音 ìì12:34)表达了一种共

同的体验。对于所触动人的灵魂的内容，人也想以外在的言语、符

号或行为使之形象具体化。通过可见的事物或外在的行为，心灵

可被子引向天主，心灵的态度也可保持着清醒，并得到强化和深

化。与此相反，如果长时间忽视外在的表达，就会使内在的态度陷

于松弛和冷漠。

"我们这些甚至在思想和情感中具有技术性与机械性倾向的

现代人，简直太容易低估在生活中的符号和象征了。我们对仪式

和礼仪的象征 这些是心理和灵性的表达与需求 不够重

视，而我们得通过有意识的和诚恳的努力去发展对于这些的尊

重"。①正如对天主的自然知识可以经由可见可知的创造界获取

一样，对天主的爱和奉献也常常可经由外在的朝拜来重新予以

激活。

外在性敬礼同时还是共同朝拜(corporate worship) 的不可或

缺的先决条件，因为外在符号是团体沟通和将团体团结起来的唯

一手段。至于共同性朝拜的价值和需要也同样可用强有力的理由

加以佐证。

(2) 共同朝拜(corporate worship) :人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

性的存在，所有也需要一种集体的宗教朝拜。上主的召唤不仅仅

是针对个人的。上主的计划是包括万象的，包括创造和拯救，所以

需要所有人的合作才能够完成它。在集体的朝拜中，教会的团体

也需要提到这个共同的使命。即使一些信徒可能想，在敬拜上主

方面，他们不需要团体，但他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个事实:团体可能

需要他们。教会团体恰恰需要那些有坚定信仰的个人的贡献。

①见 B. Haering , The Law 01 Christ , II ， 1963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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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的共同朝拜对于个人的私人朝拜，也是一个必需的补充

和纠正性的调整。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个体都可以经由团体而

获得极大的丰富。没有团体，个体的存在就会变得贫乏和低劣。

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朝拜。群体的朝拜可使个人的宗教生活变得

丰富，可使之保持平衡和免于失误。

此外，通过对个体的影响，共同朝拜在社会既可增进诚实与纯

洁，也可增进和平与和睦的生活。宗教聚会的活动可使参加的人

成为世上的道德推进者(moral agents in the world) 0 "朝拜是极

为重要的，因为对于《圣经》中的那些基本象征、故事、形象、仪式和

传统而言，它就是一个中介，而那些因素则载负着形成基督徒特征

的信仰意义。"①

最后，对基督徒来说，对他们作为基督的肢体的生活而言，礼

仪的朝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也构成了参与礼仪的权利和义务(见

SC 14) 。当基督为礼仪的朝拜，特别是为圣洗圣事、司锋圣事、圣

体圣事以及其他圣事的敬礼奠定了基础之时，他就是顾虑人性的

灵性需要。在礼仪中，基督将自己同教会联结于"赞美天主、圣化

世人的伟大工作当中"。当宗教团体在天主面前共同朝拜之时，

"基督的奥体，就是首与肢体，实行完整的公形敬礼"(SC 7) 。

(3) 通过实际的推论也可以提出，基督教徒尤其是司锋们必

须注重与关切礼仪的正当行施，按照团体所规定的秩序。因为，如

果共同敬礼是神圣的指令，那么遵守那些保证共同朝拜秩序的戒

律也同样是神圣的命令。应该特别注意和遵守同感恩祭、耶稣圣

体和其它圣事的实质要素密切相关的仪式。尽管为适应特定的环

境和民族，应为仪式必需的调整留有足够的空间;不过，即使是这

种调整也不能缺乏一种秩序和规律。教会的司锋应当始终保持着

对他们隶属的更大团体和为之服务的人群的责任感。

①见 B. B. Birch and L. L. Rasmussen ,Bibleand Ethics in the Christian Life (Minne 

apolis , Min. : Augsburg Publ. House ,1976) ,2ûû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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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结论涉及到参加共同朝拜的义务性。敬礼朝拜的主要

目的是光荣天主，即人将光荣与赞颂归于上主之圣名。朝拜者本

身因此得到的鼓舞和灵感(edification and inspira tion)似乎只是次

要的目的。所以，参加共同敬礼的最终标准不能是人的情感和喜

乐。人不能用"我不喜欢它"这样简单的理由来免除朝拜的义务。

"敬礼是一种独立于我们的感情的应该偿还的债。它是将光荣给

予天主之圣名，而天主本来就应该得到这种光荣;所以要说，‘它是

基督徒的义务'"。①当朝拜以适当的方式被实行时，对人也就会

有启发和陶冶 (edification) ，但天主的光荣还是首要的目的。最

后，对共同朝拜的参与还应看成是维护团体的团结的行为。"我们

应准备着随时付出而来;我们必须牢记朝拜是共同的行为，而我们

每一个人都对此能有所奉献。如果我们不是问‘我能从朝拜获得

什么?'而是问‘我为朝拜能奉献什么?'，那么，最终我们将比只是

前来索取所获得的要多得多。"②

第三节 伪假朝拜和迷信

伪假朝拜是直接同朝拜本性背道而驰的，因为它根本上反对

对天主应有的朝拜。这些外在的朝拜形式或者属于不是真正将正

当的光荣归于天主，而是企图将天主置于人的利益之下并且缺乏

真正的奉献精神(对于真神的伪假朝拜) ;或者是将假神作为朝拜

的对象(朝拜偶像) ;或者是宗教信仰的膺品，是将宗教信仰置于魔

鬼和其他邪恶的、巫术的力量之中(迷信和巫术)。

一、对于真神的伪假朝拜

真正的朝拜的核心在于天主的荣誉和他的光荣。它是人对神

①见R. Abba , Princi户les of Christian Worship (New York/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 1966) ,13 , 
②见 W. Barclay , The Gos户el of Mark (Edinburgh:Saint Andrew Press , 1977)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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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奉献和绝对服从的表达。伪假朝拜则相反，它企图凭借宗教仪

式控制神来为人服务;或者它用的方式与朝拜天主不相配合，因为

它用的手段不是人对天主的内在崇敬和奉献的真正表达，而是人

的激情与悟妄的发泄。

1.准魔术性的宗教仪式 (quasi-magic practices of piety) 

在这一情形下，人们认为，如果对规定的仪式严加恪守或重复

一定的次数，就可使某些仪式与祈祷产生特殊的功效。例如，认为

这种祈祷和仪式能用来治疗人、畜的疾病，招致生意的成功，获取

某人的爱情等等。这些功效不再被视为天主的自由与仁慈的结

果，而被视为内在于这些仪式与祈祷之中的神秘力量的效果;而这

个力量可以保证所需求的成就。不过，应同这些准魔术仪式区别

开来的是，通过祈祷呼求天主或基督之名而实行治病的神恩

(charism of healing) 。这个神恩在圣保禄那里已有记载(见《格林

多前书 >>2:28-30)并且是真心信仰天主的结果。①

有时，人们也期望通过对圣物 比如供信徒触摸、佩带的圣

像、圣物 的纯粹机械性的使用而获得有益的效果。有的人赋

予了一些圣像或圣物一种特别的力量，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圣

像所指向的对象，也就是朝拜、信仰与敬礼应最终指向的对象，即

天主。这种偏离就在于依赖这些物质对象本身的效力，而不是依

靠对天主的内在崇敬之心。

这种准魔术性的行动和方式会阻碍真正的敬礼，而因此是不

正当的。它们是非逻辑的、迷惑的，同时也曾经成了是非和丑闻之

根源。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信徒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错误，因此鉴

于他们的无知而似乎没有罪。另外，在这些仪式中经常还有一些

真心奉献的因素。谨慎的牧灵者(神父)会小心从事，以免将真正

① 关于以祈祷治病的问题请见 Francis Macnutt , H阅ling(Notre Dame , Ind. : Ave 

Maria Press , 1974) , and R 人DiOrio ， Called to Heal CGarden City , N. Y. : Double 

day ，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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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踪迹同弊端一同连根拔去。他会致力于启发和开导那些陷

于错误的人并致力于深化他们的灵魂中真正虔诚的成份。但对于

某些司锋来说，他们有时会在另一个极端陷于失败，亦即他们太过

于强调宗教的精神性而忽略了人们对象征和外在仪式的正当渴望

和需求。这样他们造成了一个真空，从而为人各种粗鄙的宗教表

达大开了方便之门。

2. 采用不当方式的虚伪朝拜 (vain worship by unworthy 

means) 

所谓不当的、不配合天主的 (unworthy of God) 的方式与行

为，指的是那些不是真正表达人对天主的奉献与虔诚心理的朝拜

仪式。

首先，这表现在以外在的祭献和仪式行为来替代人对天主的

内在顺从和奉献。在这里，朝拜者把天主设想为天国的统治者，并

以祭献和其他朝拜行为向人们征收他应得之物。这样，朝拜就被

看成是某种付给天主的"税"。一旦"税款"付施，人就感到他可以

在别的领域中为所欲为了。

这就是旧约中的先知们屡次给予批评的仪式主义( ritual 

ism) 。通过先知之口，天主斥责了他的选民"我痛恨厌恶你们的

节庆;你们的盛会，我也不喜悦;即使你们给我奉献全孀祭和素祭，

我仍不悦纳;即使你们献上肥牲作和平祭，我也不垂顾。让你们喧

嚷的歌声远离我;你们的琴声，我也不愿再昕;只愿公道如水常流，

正义象川流不息的江河"(((亚毛斯 ìì5:21-24; 参见《依撒意亚 ììl : 

11-17;((耶胁米亚 ìì7: 21-26) 。天主最为看重的是人的真心，人

的真爱和他的服从。没有这个核心，外在的祭献将是虚伪的。

不正当的朝拜行为还有这些:它们只是人的情感的发泄口，只

要满足人们追求欢乐、愉悦、名望之类的欲望，而不是将光荣归于

天主，也不表达事奉天主的心。此类虚伪的朝拜的实例是在古代

可以经常看到的"神妓"( sacred prostitution) ，或者某些似乎没有

宗教性质的而宁可说是狂欢性的 (carnevalistic) 、娱乐性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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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按照自己的想法而任意地、专横地改变礼仪的程序与功能，

这也属于以不当的方式的朝拜。

二、朝拜假神(偶像崇拜 idolatry)

虚假朝拜的最坏形式是对虚构神灵、恶魔与撒旦的崇敬和朝

拜。为了反对这种无意义的、不虔诚的偏离，天主在"十诫"中的第

一条诫命就是，在他之外必须绝对地放弃任何其他的神灵"除主

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谷纪 >>20: 3L "人的生活在对独一无

二者崇拜中获得整合。崇拜唯一真主的诫命使人单纯化，使他免

于无尽的纷乱。"①

对天界诸多善、恶神灵的朝拜是一个相当司空见惯的宗教现

象。《圣经》的新、旧约所遭遇到的古代东方的宗教、希腊与罗马帝

国的宗教全都是多神教。对众多男神与女神的朝拜的根源，一般

并非是对真神的蓄意背叛(wilful apostasy) ，而仅仅是无知 Cigno

rance) 。因此，这种偶像崇拜一般来说不包含个人的罪责。不过，

从客观的事实来看，多神论是一种过错和失误，它理应受到人们的

拒斥和抑制。在《圣经》中对偶像崇拜的威胁做出了屡次的抵制，

并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②

通常，对最高神抵的信仰同对各种次级的善、恶神灵的信仰是

共生共存的。为了赢得这些神灵的恩惠或为了抚慰它们，也得向

它们奉献贡品或祭品。这种想法也潜藏在以色列人偶像崇拜因素

的背后。他们虽然忠于雅戚，但同时也信奉地方神灵 他们想

这些毕竟也有可能存在并可能拥有伤害人的力量。但《圣经》否定

了这种思想的逻辑性。《圣经》虽然也承认了其他精灵，特别是魔

鬼的存在，但认为它们完全位于天主的统辖之下。即使这些精灵

① 见《天主教教理))(1 994 年) .第 2114 条。

② 见《创世纪 ))35: 2-4; ((若苏厄 ))24: 14-23刊民长纪 ))2: 11一14; ((耶肋米亚 ))32:

29-36;((格林多前书 ))10: 14;((若望一书记 :21 ;((默示录 ))2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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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主那里得到了某种力量，但是对付这些力量的方式绝对不是

朝拜它们，而是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

倘若尘世的受造物被当作朝拜的对象，那么谨慎的判断是十

分必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受造物并非因为自身，而仅仅是

因为作为神圣者在尘世的显现(hierophanies)或居住地而受到崇

敬的。"成为圣显物(hierophanies)受到崇敬的对象不是因为它们

自身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其所不是的实在，是因为它们指

向了超出它们之外的‘全然相异者， (wholly other) 。它们自己只

是一个显现而已，或者是通过外观的新颖性、非同寻常的形状、不

同寻常的力量、美丽、畸形怪状等等;或者通过圣化( consecra 

tion) ，它们对朝拜者而言体现了神圣的临在。……例如一尊圣

像，仅仅因为作为一具雕像，亦即作为神圣者的体现，才可能受到

尊敬。当宗教信徒忘记了这些对象的‘透明性'他ierophanic na

ture) ，才会出现偶像崇拜的危险。"①如果人(譬如皇帝或其他杰

出的人物)被当作是圣者的显现，偶像崇拜的危险特别大。这种崇

敬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其权威的高估与夸大，因而也是不适当

的。同时，信仰圣灵内在于其他圣物之内，比如石头、树林、河流、

山峰、神牛等等，通常是多神世界观的一部分，并混杂有许多迷信

仪式。比如，若想在河上架一座桥，就必须首先获取居于其中的守

护神的许可;经过→棵圣树，先得向其中的树灵表达敬意。这些非

理性信仰极大地妨碍了人们的生活，也属伪假朝拜之列;克服这样

的信念则是真正的世俗化行为和纯正的解放活动。

在某种广义的，但却十分重要的意义上，<<圣经》把偶像朝拜称

为将受造的、尘世的价值提升为终极的价值。《圣经》把那些将金

钱、快乐及类似尘世的事物拥戴为最高价值的人称为偶像崇拜者

( <<玛窦福音问: 24;<< 厄弗所书))5: 5; <<斐理伯书 ))3:19;<<哥罗森书》

3:5) 。这种偶像崇拜在我们现今的文明中，则表现为崇拜财富、物

①见 P. De Graeve , "Worship"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 vo1. 14 ， 1967 ， 1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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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进步、国家权力等等而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当人背弃了天主，

完全沉溺于尘世的、物质的和肉欲的追求时，他最终就会把神圣光

环附加给有限的事物，会献身而完全投入那些受造物，并因而再一

次歪曲自己的宗教本性。

当某些由世俗政权所规定的仪式本身是模棱两可时(就是说

当它们既可被视为伪假朝拜的表达，但又可被视为道德上不可反

对的世俗敬礼[unobjectionable civil homageJ) ，基督徒可以参加

这类的仪式。但是，他这样做必须要有重大的理由，并且必须通过

他的行为或通过声明明确表示，他所参与的并非宗教仪式，而只是

纯粹的世俗仪式。根据这一原则，教会允许了在中国、日本、泰国

及其他国家恭敬(veneration)孔像、祖碑(牌位)及神盒。①

三、迷信

迷信(superstition)在广义上是对没有客观依据，因而也是无

用的、荒谬的东西的信仰和与此有关的仪式。广义的迷信概念还

包括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作为对真天主的伪假朝拜形式的准魔术

朝拜，它是对纯正宗教信仰与仪式的误用与歪曲。在狭义上，迷信

就是由相信假想的力量Cimaginary powers)所招致的无用信仰与

仪式。如果说，受迷信影响的宗教仪式的谬误在于依赖不正当的、

元用的手段一一借此手段人们企图从真正存在的精神力量即天主

与圣人那里获得恩惠 的话，那么狭义的迷信的谬误在于相信

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力量。

迷信必须同普通仪式和风俗习惯区别开来，后者并不是严格

理性化的，但作为象征或传统标志却具有一定意义。宗教和礼仪

中的象征具有纯正的意义，因为它们形象地表现出灵性的实在。

它们有助于人们接近神圣。不过，在这种选择之后并不存在任何

强制性的推论。譬如，使用圣水来祝福某人或物，就是通过可见的

① 以参见 AAS 32 (1 940 年)， 24~26;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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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而表达人们对天主保佑与协助的希望，或者象征着人们在上

主内得到圣化。这种标志是真正有意义的，虽然并没有严格的理

由表明必定要用圣水这个标志。又譬如说，在人们见面握手的惯

例中，现在的人大都使用右(幸运的)手来表达相互的尊重、礼貌和

友谊。虽然它在起源上可能是一种魔术性的姿势，丽且也不一定

具备现今的象征意义，但它却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迷信同样也应该同人的一些超常能力或心灵学能力 Cpara

normal or parapsychological abilities) 区别开来。尽管后者的本

质与特征尚未为科学理性所完全破解，但它们的存在却得到了经

验性的证实。神杖(魔棍 divining rod) 和神摆(magic pendulum) 

无疑可以被某些人用以发现水源、探明矿藏、寻找遗失的东西。转

盘(table turning)可以揭示隐藏的事实，尽管专家指出它只能揭

示那些某一个参与者已知的东西。另→种超常现象是信仰治疗

(faith healing) ，尽管发现它对比较严重的病症有相当的局限性，

但它也获得了成功的应用。当然，对这些超凡力量的使用，有时也

混杂着迷信仪式，甚或有时到头来被证明是纯粹的做作和欺诈。

事实上，的确有太多的冒牌货在四处兜揽生意。"心灵学的作用之

→就在于，追踪那些到处散布对正规医疗人员不信任感的危险的

‘巫医治病者'，因为他们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阻止他们的受骗

者接受必须的医疗救治，从而会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健康"。①

在迷信的来源当中，愚昧无知无疑是最大的原因之一。那些

缺乏科学知识的人，那些不知道自然现象的解释的人，那些对天主

与神性没有明确的概念的人，往往比较容易陷入迷信。无知的人

转而相信神秘的力量，是因为他需要对那些不能理解的、可怕的或

奇异的事物找到一种解释。此外，迷信的信念与仪式也往往由祖

辈流传承继而来，它们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并且对个人来说，更

加难以逃脱它的影响。

①见R. Omez ,Psychical Phenomena (New York: Hawthom Books , 1962) ,1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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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迷信的最可悲的来源还在于对天主的真信仰的匮乏，以

及真宗教的缺乏。真信仰的缺乏说明了为什么甚至在受过教育的

人中，迷信也依旧猖獗茂盛。虽然人掌握现代的科学与知识，但他

的存在依然处于不安全之中，并受到种种无法预知势力的威胁。

在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中，人们就会四处寻求安全与保护。如果

人不能在天主和他的安排(providence) 中找到信心的话，人就很

容易转向仅能提供表面上的安全的迷信观念。信仰的消失往往伴

随着各种各样求卡问卦的繁盛。①迷信"只是一种令人失望的尝

试，它是人企图解释自己的那种令人迷惘的存在以及逃避焦虑与

不安。迷信能对人存在的神秘深度以及人向超越的定向提供某种

暧昧不明的知识。但是，迷信首先歪曲了人们关于神对绝对统治

权的观念，因为迷信的概念在于，人的生存像一个谜，他依赖于某

些神灵或力量，而人能够通过他自己的仪式行为与言词来抚慰那

些神灵和力量"。①

一个人由于元知所引发的迷信不是他个人的过错，除非人为

了自己的元知要负责任。但是，如果一个人缺少那种最基本的信

仰 这信仰在于依赖天主并顺从天主 这应当被视为罪过和

罪责。《圣经》严厉谴责了迷信的各种主要情形，如算命 (divina

tlO日)、占卡 (augury) 、降神术 C necromancy )、符咒 (use of 

charms) 、魔术 Cmagic) 、巫术 (sorcery) (见《中命纪)) 18: 19-22; 

《依撒意亚 ))2: 6; 8: 19; ((耶肋米亚 ))27: 9 等; ((宗徒大事录))1 9 :1 9) ，

并对进行魔术的人、通灵者 Cmedium)和巫婆宣判了死刑 C((出谷

纪))22: 18;((肋未纪))20: 27) 。如果迷信起源于信仰的匮乏，它实际

上是一种不信的严重罪过，因为它不是信赖天主，而是向子虚乌有

① 意大利报纸μ Stampα 于 1982 年 3 月 30 日报导了，在意大利有 50000 个魔术家，

仅仅在 Turin 已经有 3000 个(见 P. A. Gramaglia , Lo s户iritismo. Casale Monf. : 
Piemmé , 1986 , footnote p. 8)。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去向他们求教，包括政治家

与企业家。

②见 B. Kloppenburg , "Superstition"( 1 ) ,Sacramentum Mundi , vol. ì'l, 1970 , 1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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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幻力量寻求保护和帮助。此外，迷信通常也是个人和社会不

负责任的罪过，至少在客观上如此;因为人们将自己的判断建立于

幻觉而不是可靠的理性之上。因而必要的抉择无法做出，决心的

行动陷于瘫痪，而生活的真正需要被避而不谈。

不过，人们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力量在发挥着作用，

它们不同寻常却又实实在在，有点怪异离谱但却又不超过自然界。

它们属于上面提及的心灵学现象 (parapsychological phenome

na) 。这其中有许多现象从前被列入了迷信与魔术仪式之列，但这

是不公正的。那些现象会在人间出现的，而对它们的利用不能简

单地、普遍地归于罪过。当然，人们如果注意到那些异常心灵能

力，他们也许会走向彻底的迷信，因为他们就会注意到那些超过人

的理解的事情。这可以被视为是免除那些人的罪责的一个因素，

而他们所以相信这些迷信，归根到底只是无知。对此，保持一种谨

慎的态度元疑是正确的。一方面这些异常现象不应被太笼统地斥

为魔术与迷信;另一方面，人们对此也不应当轻易地坠入其中，无

论这些现象是世俗的或是宗教性的。

1.虚假的惯例 (vain observances) 

虚假的惯例指的是对某些标志和情形的遵守，以及对某些事

物在没有正当理由条件下的使用。

关于某些标志与情形的虚假惯例的实例是:对横穿将要经过

之路的黑暗的恐惧，认为这是恶运的标记;对作为恶兆的数字"13"

(在华夏则是"四" 译者注)的避讳;对吉日与凶日的遵守等等。

印度人把星期三当成最为凶险的日子，星期五在古代曾被认为是

大吉之日，但是在基督教的时代，它作为基督的受难日，则成为恶

兆日，而星期二与星期四则被认为是两个吉日。

使用一些作为佑护之物与作为吉运之物也是相当普遍的。属

于此类的则是吉祥物( talismans) 、驱邪物( amulets) 和护身符

(mascots) 。吉祥物被认为能给持有者带来好运财富和成功。驱

邪物则被认为可以抵御有害力量的侵袭。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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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它们有时在一些商店能买到;有时则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东

西，比如石头、牙齿、头发、根须、草药、裤扣或银币。护身符被认为

能保护人们不受恶运的影响。它们是猛兽、恶魔或凶人的面具的

衍变形式，而这种恐怖的外貌是为了吓跑恶魔。现代的迷信还由

此演化出了洋娃娃、玩具熊、小老虎以及其他小动物和玩偶。对有

些人来说这些吉样物只是玩具和娱乐而已，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若

不是随身携带它们就不会出门施行。有时，在门、窗上也会刻画上

挡避邪魔的特殊记号。

伦理神学肯定不赞成任何真正迷信的惯例。传统的手册上的

评判通常都非常严厉。所有的虚假惯例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同

神圣信仰的尊严相违背，同时有悖于正当的理'性。不过，若要把它

们全都判定为重罪，显然是太过于严厉了。它们往往是出于一种

不理性的、害怕的心态，而这个害怕的心理简直不能不受到流行的

惯例的感染。它们更可以说是软弱性向统一性的投降。不过，如

果一个人注意到各种有关吉、凶预兆的说法，使用各种护身符等，

如果这种思想控制他整个生活而使他离开对天主的信仰、对祈祷

和圣事的依赖，那么，这种行为只能说是一个严重的紊乱。作为一

项准则，我们应当做到防患于未然，因为人们也许不知不觉就陷入

了一种迷信思想的网络。因此要防微杜渐!"

2. 算命术 (divina tion) 

算命术是一种通过某种手段而预言未来或者获取其他玄

奥知识的尝试。所谓其他玄奥知识，包括某个失踪者的命运、

遗失之物的下落、未破案件的嫌犯、忘却的记忆以及不在场者

的情况等等。不可否认，一些具有心灵学异能的人在寻找隐匿

之物方面有时的确能取得令人惊奇的成就。①但是，在太多的

① 根据实验，"精神感应( telepathy)与见到异时异地之物的能力(clairvoyance) 自从

1943 年被认为是统计上证明的事实Cstatistically proven facts) ，而后来的人则又加

上新的证据"(H. Bender ,Umgang mit dem Okkulten. Freiburg:Aurum ， 1986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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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欺骗行为也会出现。如果某些启示的真实性不能被轻

易验证的话(例如，当涉及到失踪者在遥远地方的情形或者涉

及到未来之事时) ，那么欺骗的危险就尤为突出。对未来的预

知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异禀;同推算现在或过去的事相比，预算

未来面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对算命术的一般道德评价，应注意将对未来的预测同对其他

玄奥知识的启示这两种现象最好区分开来。并非每一种对预言的

相信都是迷信的和有罪的。有的人确实拥有特殊的预知才能。但

是对预言和算卦的坚决信颗这个态度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种预

言仅具有极为有限的可靠性并且常常有欺诈成分混杂其中。仅仅

因为预言，就忽视自己的义务(例如学习、职责、家庭) ，的确是不负

责任的。要反对算命的另一个原因是求卡问卦者所使用的方法，

比如占卡者往往为他们的预言摆设一个伪宗教的框架句例如招魂

术;或者他们宣称其知识来自同魔鬼的接触。

对玄奥知识的推算则是更加常见的现象。它也不能被简单地

斥责为不负责任和罪行。我们甚至在司锋和修道人员中都能发现

一些秉有心灵学异能的人，而为了解决一些难题，他们的弟兄也会

求他们的帮助，例如为了找到遗失之物或获悉失踪者的消息。但

是，也应当铭记在心的是，"一个敏感的人 他已获得明确的结

果一一什么时候会再一次揭开一个问题，这是不能预料的"。①

如果人们有资格获悉那些知识，如果没有带来损害的错误的

危险，如果所使用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对玄奥内容的推算似

乎是可以允许的。"通灵者"( the medi um)与求救者都必须要有获

知这些内容的资格。他们同样有尊重个人隐私的普遍义务。一个

人即使有可能接触到他人的隐私 例如通过信函 他也不可

以刨根问底、四处打探。同时也必须谨慎从事，以免制造有害的错

误，例如在侦破案件时就应如此。任何指向某一个嫌犯的迹象，都

① 见 H. Bender ,Umgang mÍt dem Okkulten ， 前号 I 9 1.参见 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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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经由普通手段所获证据的全面核实。①最后，这种形式的

推算还要避免使用不当的方式，例如招魂术或魔鬼的妖术。对某

些具体的推算形式则需要做出专门的评述。

(1)占星术(astrology)

人们设想在某个人出生时刻的星象位置同这个人的性格与命

运之间，存在着某种有规则性的关联。这导致人们试图通过星象

去推算某个人的未来。占星术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算命方式，它流

布极广，且延续至今。

一种流行的占星术就是用天宫图来算命(horoscope) ，这在许

多报纸杂志上都能看到。然而，即使是最专业的占星学家也将它

贬为一钱不值。遵循这种星象算命是彻头彻尾的迷信行为，对一

个富有责任心的人来说它毫无价值可言。不过，既然它享有这么

高的大众性，那么这就表明世俗化的人到最后还是无法摆脱某种

依赖性的意识，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所依赖的是一些超越此世的

力量。但是因为这些人对天主的信仰淡薄或失落了，那么他们就

会转向种种替代品以满足自己的偶然感(feeling of contingency) 。

"这些似乎是来自宇宙深处的，帮助人们度过一生而来自神秘的

‘另一世界'的指导和指令给了人们一种敬畏感，不过这个敬畏只

是对于真正值得尊敬者的仿效。"②恰恰这一点就是迷信的这一罪

过的标志。

不过所谓的科学占星术也同样无法为其方法与结论的有效性

提供充分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无法逃脱迷信的指责。占

星术根据星座所做的粗略分类决元可能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一份真

① 关于利用心灵学异能为了破犯案的几个具有意义的个案请见 H. C. T enhaeff . 

"Ueber die Anwendung paranormaler Faehigkeiten. Leistungen von Sensitiven fuer 

polizeiliche und andere Zwecke" Para户sycholog时， ed. H. BenderCDarmstadt: Wis

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1980) ， 285-305 。

②见J. Fassbender , .. Superstitio口，皿. Astrology" , Sacramentum Mundi ì1 , 1970 ,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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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个人性的天宫图算法。所有几乎出生于同一时刻的人都拥有同

一个星座，这肯定会推断出他们都拥有同样的天宫图，以及同样的

命运。好几十人都同拿破仑、歌德或甘地拥有同样的天宫图，但

是，这些人中又有谁拥有像他们那样的天才和命运呢?即使是双

胞胎也不会如此。况且，解释的法则五花八门，以至于他们承认有

无穷尽的可能的组合式。各个占星学家的方法也迥然不同，以至

于不同的占星者对同一天宫图的解说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应

该判断，专业的占星术作为一种预言人的未来的方法是没有益处

的、没有根据的。

然而，即使占星术不能当作纯正的科学，一种可能性还是不能

完全排除:即对星象的凝视与沉思，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可以作为一

种激发其心灵洞察力的方式。这就可以解释何以占星学家有时候

也会做出令人惊讶的预言，这一点甚至连圣托玛斯也注意到了。①

(2) 采用纸牌、茶叶、水晶球体等等所作的占卡术 (fortune

telling) 

这些工具常常是一般的算命者的行头。毫无疑问，这类占卡

更多是对顾客们天真的轻信的盘剥，而不是什么真正超自然的异

能。作为职业性的占卡者，他们可能是联想技术的大师。另一方

面，人们也不能排除，所用的工具对具有心灵学异禀的人发挥着促

使其注意力集中的功能，正如星象对敏感者的作用一样。于相术

(palmistry)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它试图通过于掌上的纹路来推算

人的将来。不过，人手上的纹路也许对该人的性格特征提供某些

可信的线索，正如人的书写笔迹一样。但即便是在有心灵学异能

的情况下，不稳定因素也是非常之多，以至于人们元法完全依赖这

些预言。坚定不移地信赖它们应该说是不负责任的。

(3) 招魂术(spiri tism) 

这种算命形式是指试图召唤亡者之灵或冥界的幽灵以及通过

① 见托玛斯·阿奎丑耿于中学大全))， II - II , q. 95 , a. S , a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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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而获取玄奥知识或有关未来的洞察。科学的判断是，迄今所

有那些与彼世灵魂的沟通，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活人能力(异

能)的复合物。①值得注意的是，降灵会 (spiritistic seances)从未

做出或协助任何重大的发现，比如有关行星的状况或者关于海洋

与地球深处的奥秘。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降灵会是经常能见到的习惯。招灵术已

使这些成了一种十足的宗教性的崇拜，并取代了真正的宗教与真

正的信仰。在南、北美洲以及世界其他的地方，招魂术团体已为自

己建立了地道的教会。在他们的聚会所也许能看到讲道台、祭坛

与《圣经》、鲜花、蜡烛、指导神灵和耶稣的画像。在他们那里，伪经

福音四处泛滥。在召灵的聚会中，"处于出神状态(trance) 的通灵

者(medium) ，在教堂会众面前，以异常的声音传递着普遍的或个

人的、涉及到未来、家庭生活、旅行以及在场人的工作的讯息"。②

这些组织化的招魂术团体的教义原则有时是相当实用性的一一-特

别在美国是如此一一并且也会呼吁人们的道德责任感。③不过虽

然如此，这类聚会充其量只是一种迷惑的宗教行为，归根到底必须

被判断为虚假的朝拜，不能赞成它们。(前)天主教圣座有关参加

降灵会的禁令，可直接适用于招魂术，因为它对信仰和道德构成了

一种威胁。④

这个裁定并不一定适用于不具任何伪宗教框架的降神会。为

了获取指示或做科学调查，偶尔性地参加是许可的。参与者应当

认识到，所谓能说话的魂灵其实就是降灵者Cmedium) 的无意识的

拟人化及其产物。不过，经常参与降神会则不能获得同样的正当

① 参见 Josef Rhi肘， "Zum Problcm der spiritistischen Hypothese" in Par，α户sycholo

gie ,ed. H. Bender , 1971 , 598 , 

② 见 P. A. Gramagl旧 ， LoS户iritismο(Casale Monf. : Piemme , 1986) ， 157。这本书提

供招灵现象的一个很好的分析，包括对于其历史发展的介绍。

③ 参见 Gramaglia，同上， 157-161 ，

④见 AAS 300897-98) ， 701 和 AAS 9(917) ,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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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认可，因为这就会导向对现实的错误解释。根据专家报告，这

类降灵会中四分之三的主题是阴森可怖的。正如圣座所指出的，

它们因此对信仰构成了一种威胁。而且，经常参加这类活动对个

人的心理平衡也极为不利。经验表明，对超感觉活动 C extra-sen

sory practices) 的过度参与能够导致通灵性的精神疾病(medium

istic psychosis) ，而在极端的案例中甚至会导致自杀企图。①因

此，它不能获得许可和认可。

3. 魔术

魔术是指试图利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产生某种效果。它可

以区分为善魔术 C white magic) 旨在产生对人有益的或至少

不祸害人的影响 和恶魔*Cblack magic) (旨在产生伤害别人

或追求其他的罪恶的目的)。魔术一词常常用以指称那种试图以

完全不适当的方式来获致某种功效的行为，这种行为自然是徒劳

元益的。这元疑是赤裸裸的迷信。不过，对某些确实存在但却是

神秘的力量的使用有时也被称为魔术。由于这些力量并不完全是

凭空假想的，相信和利用这些力量不能称为迷信。

科学家们曾经通过实验证明，一些人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仅

仅凭借其精神力量，就能对物体或他人产生物理的、心理的影响。

例如，有实验证实，有的玩掷般子的人Cdice players)能凭其心理能

力而影响他们所想要的数码。他们想要的数码出现的频率远高于

概率统计所允许的范围。在其他的，以精神力量移运物体 Cpsy

chokinesis)的实验中，似乎也曾有一些成功的报道:那些人以自己

的精神力量曾移动了一些比较大的物体，如手帕、纸篓甚至桌子。

相距数百米，甚至几公里所做的远距离催眠术C telehypnosis)也曾

获得成功。②广为人知的还有信仰治疗者的异能，他们能够通过

①见 H. Bender. "Mediurnistische Psychosen. Ein Beitrag zur Pathologie spiritistisch

er Praktiken". in Parapsychologie ，前引， 574-604 ，

② 参见前引. Bender ed. Parapsychologie , 176-191 页(距离催眠术); 460-516 页

(精神力量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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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影响治愈人的，甚或动物的疾病。但是，一个能通过心理力量

治病的人大概也能通过同样的力量而引发人的疾病。有的人所相

信的"邪恶之眼" (evil eye，即目视他人而使之遭殃的能力)可能不

纯然是奇谈怪论;这些现象应当获得更严肃的考虑。

应该知道的是，如果一个人明确地将自己超常才能同天主

联系在一起，将自己视作天主的工具，并且完全将这种才能用

于他人的利益，那么，人们通常并不把它看作魔术，而是看成

是奇异的力量 (miraculous powers) 。鲍斯高神父 (Don Bosco) 

可以视为此类情形的一个例证。同样地，"魔术"一词一般也

不会被适用于那些将其能力用于他人利益的信仰治疗者。魔

术、巫术、妖术(magic , sorcery , witchcraft) 这些词汇描述的是这

样一些人的行为:他们以一种令人可疑的或不好的方式利用其

能力而影响人和动物的健康。魔术一词还被用来指称其他一

些对神秘力量的善意或恶意的使用，如果与真正的天主的力量

没有明确的联系的话。

对心灵学异能的使用，原则上应当同人的其他的能对他人发

生影响的行为一样，接受相同的道德律。就其本身而言，心灵学超

常能力不是邪恶的。它同人所拥有的其他能力一样，都是造物主

的恩赐。适当地和善意地利用它们是人的义务和责任。为了达到

有益的或至少中性的目的而利用它们是合法的、允许的，但若将其

用于邪恶的、有害的目的则是有罪的和不负责任的。

某些人拥有异常能力这一事实，世世代代都曾引起人们的诸

多猜疑:这些人可能对疾病以及任何灾难不幸负有某种责任。轻

信地把某种邪恶作用归咎于奇特人物是一种不公正和迷信的重

罪。即使在可能有心灵学异禀滥用的地方，那条共同的原则仍然

是有效的:定罪必须有证据而不能是根据假设。虽然在异常力量

的情形中获得证据也许难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抹杀这一原则。

在此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某人有可能会被不公正地指责

为行使邪恶魔术，从而被当成某种灾害的替罪羊。人们也应当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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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这种超常天赋极为罕见。最后，比任何迫害妖魔邪术更有效的

方式就是在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爱当中，在有信心的祈祷生活当中，

在圣事中以及在忠于基督和教会的生命中。①

① 在他的自传 The Satan SellerCPlainfield , N. J. : Logos International, 1972) 当中，

Mike Warnke，一个曾经当过魔鬼崇拜的领导者说:咒语对基督徒没有效果，如果

这些信徒具有活的信仰生活，但如果不是这样，咒语也确实会害他们。同样的经

验也能见到在Doreen Irvine 的自传 From Witchcraft to Christ((从魔术到基督》

(London: Concordia ， 1973) 。



第五章 朝拜的具体表现

第一节祈祷

祈祷是最为基本的宗教行为。祈祷意味着人接受一个基本的

事实，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被创造的、依赖天主的、以天主为目的

的存在。祈祷建立于这样的信仰之上:即天主是临在于世界之中

的，他关注着他所造物的需求并为他们的利益而行动着。天主的

人格性l伍在(personal presence) 召唤着人们做出回应。这种回应

是多种多样的:从热烈的祈求(见《圣咏))74) 到绝望的抗议(见《约

伯传))3 1) ，从近乎不敬的论争(见《创世纪))18:23一~33 ，((耶肋米亚》

14:11-22) 到对天佑( providence) 的平静信赖(((圣咏)) 23; 27; 

34) ，从崇敬、赞颂和感恩(((编年纪上 ))29: 10-19)到谦卑的忏悔

( ((编年纪上 ))21: 17; ((圣咏 ))51)。不过，在形式的多样性之外，祈祷

的特征总是对天主仁慈的信赖和在万能的上主面前的敬畏感。

对于基督徒来说，祈祷表示出他们对于一位爱人的、仁慈的、

友善的天父的信仰。耶稣的祈祷的明确特点就是对于天父的绝对

信赖。他同天主的交流恰如孩童与父亲的交谈。教会就继承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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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天父的仁慈与权能的确信。新约的祈祷的特征在于和基督的

密切关联，而接近耶稣也使得人们得到祈祷的途径。这种信念的

经典表达就是在保禄书信中常见的"通过基督"( through Christ) 

这一词组。基督的 pneuma( 圣神) ，也就是上主的亲近，使得基督

徒能够做出祷告。正是我们内的圣神在呼喊着"阿爸，父呀!"(((罗

马书 ))8 :1 5; ((迦拉达书问 :6) 。

一、祈祷的本质

1.祈祷的概念

对祈祷的定义所遇到的困难之处在于它的独→元二性，因为

来自实在以外的领域的观念不能恰当地描述它。只有通过亲身的

体验，一个人才能知悉何为祈祷以及怎么样去祈祷。虽然如此，对

祈祷观念的某种概念上的澄清与分类既是可能的又是应该做的。

所有这些定义的→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意识到，祈祷是"将人的心灵

引向神圣领域的行为"。①这种宽泛的定义甚至会包括泛神论宗

教中的冥思默想。不过，在通常的、更为狭窄的意义上，祈祷的前

提是一个具有人格的、有行动能力的、回应人们呼求的神圣的实

体。在此，对这种"心灵活动"的更为准确的理解是必需的。

祈祷有两种经典的定义。"对天主说话"或"与天主交谈"自从

教父时代就成为描述祈祷的定义。对于这个观念有具体的表述，

比如亚巴郎同上主的讨价还价(这给我们留下深刻人格化印象，见

《创世纪))18:23←33) ，天主与约伯的对话(((约伯传 ))38-42) ，或者

基督在橄榄山同天父旨意的搏斗(见《路加福音 ))22:41-44) 。这

一定义首先强调了上主具有对人的亲身关注并倾听人的诉求这一

真理。

另一个定义→般认为是由若望达玛森(John Damascene 亦译

约翰·大马士革)提出的"祈祷是精神向天主的升腾" (Raising 

①见 C. A. B盯nard ， La 户reghiera cristiana (Roma , LAS, 1976) ,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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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mind to God) 。①神学家们一般都采纳了这个定义，但有时

在表述上将它扩充为"精神向天主的升腾并虔诚地同他栖息在一

起"0 ((圣经》中曾提到"在上主面前倾吐我的心意"(((撒慕尔纪上》

1:15);对天主的渴望"真好像位鹿渴慕溪水"(((圣咏 ))42: 1) ;举起

灵魂(见《圣咏))25: 1)。在天主内获得避难所(((圣咏))31: 1)。这个

定义更多地强调了天主的神圣性(holiness)和他的包容一切的完

善性(perfection) ;而人追求的就是与这些的合一。作为灵魂的提

升的祈祷意味着，整个人表示向上主的激动 (is set in motion 

towards God) ，通过赞颂、技人( devotion) 、希望与爱慕的行动。

因此，对上帝的纯粹理智性反思还不等于祈祷，它只属于研究与探

讨之列。

近期的神学家还试图提出第三种定义。在他们那里，祈祷被

称为是对天主的爱的旨意的某种程式化的、爱的接纳 (the some 

how formulated , loving acceptance of the loving will of God) 。②

这个定义强调的事实是:祈祷是对天主旨意的顺从以及对天主之

爱的回应。在严格意义上的祈祷必须以某种方式受到表达 (must

be formulated) ，如果不是言语上的表达，那么至少是概念上的。

第三种定义具有一个优点，它指出了其他定义没有明确指出

的一个观点，即祈祷的一个本质属性在于对天主旨意的顺从。不

过，应当保持一定的谨慎，以防将祈祷概念中的这种顺从置于一个

太过排他性的地位。"如果将对天主恩宠的顺从作为祈祷的核心，

① 原文是: "Oratio est ascensio mentis ad Deum"(De fide 1. 3. C. 24;PG 94 ， 1090). 另

一个说法也表示同样的观点: "Prayer is a devout affection of the spirit directed to 

God. 气祈祷是精神向上主的一个虔诚的情感) (Richard Rolle , The Fire of Love 

and the Mending of Life ,Garden City ,N. Y. : Iinage Books , 1981 ,85) 

②参见K. Rahner/H. Vorgrimler , Kleines theologisches Woerterbuch ( Herder-

Buecherei ,Band 108/109 ， 1961)。在那里，祈祷被称为 "die in irgendeiner Weise 

‘ formulier旬 'oder begrifflich gemachte liebend antwortende Entgegennahme des 

Liebenswillens Gottes" 017 页)。另外一个，教父们早就用过的定义是"在爱内与

上主共住气abiding with God in lo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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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忽视它的对话特征。它强调了真理的一面 天主的不变易

性(若将这个不变易性孤立起来并特别强调它，则意味着真正的祈

祷是不可能的) ，却忘记了另一个真理 天主‘亲白， (personal 

ly)关注着人们的事务。天主的不变性不应被降低为一个可由人

的一般思想范畴所操纵的命题。天主的不变易性应当对道成肉身

和被钉十字架的真理保持开放;它也应当对神为了人的缘故而‘变

易'的真理保持开放。这种‘天主的变化'是祈祷的对话性的唯一

可能的来源"。①

2. 祈祷的动机和内容

祈祷的动机可以是崇敬、赞美和感恩，也可以是祈求、代祷和

赎罪。崇敬、赞美和感恩的祈祷主要侧重于天主的荣耀。它是人

对天主的爱心和虔心 (loving devotion) 的表达。而另一方面，祈

求、代祷和赎罪的祈祷更直接地集中于人的需要，尽管它也同样把

光荣归于上主。其中，对天主的爱、祈求的希望是酋要的。恳求式

祈祷最为适合于人的尘世的存在。它将人的注意集中在对神的完

全依赖上，意识到这一点就构成了宗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崇敬式祈祷和恳求式祈祷并非两种互不相干的祈祷方式。祈求圣

爱的恩赐，祈求天国的降临，以及祈求"愿你的名受显扬"，最终都

以天主的荣耀为目的。即使是因人的世俗需要所做的祈求也能够

并且应该是以天主的光荣和天国为目的，因为世俗的价值也是人

们为了事奉天主所需要的。

就祈祷是一种同天主的亲密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 而

言，做祈祷的人将他的全部生活都投入其中。一个人的所有忧虑、

满足、恐惧与欢乐都应该成为同天主交谈的内容。这赋予信徒一

种能力，使他们能够同事件本身保持某种距离，并以更大的客观性

和平静心情来审视这些。在祈祷中将问题带到天主面前"意味着

我们在处于困难关头的时刻，并非是单枪匹马，而是同他有紧密的

①见 Josef Sudbrack , "Prayer" ,Sacramentum Mundi , vo l. V , 1970 , 7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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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连，并且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未来寄托于他"。①

有时人们提出反对意见并认为，在祈祷中人们不是自己勇敢

地面对困难，而是在天主那里寻求庇护。在关键时刻这一点尤为

明显。因此，祈祷成了个人行动和努力的替代品。当然，这种反驳

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祈祷形式，比如它不适用于崇敬和赞颂的祈祷，

只是针对某些恳求式的祈祷。的确，以在祈祷中寻求庇护来代替

个人的实际努力(比如代替对某次考试做出充分的准备) ，这是一

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另一方面，"无论我们怎样反对那种‘以天主

和祈祷来弥补人性知识和行为的缺陷'的做法一一这种反对是正

确的 但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缺陷的存在"。②这些缺陷与局

限源自人在本质上的有限性。在这种情况中，信仰和祈祷最有意

义地表达了人对天主的需要。人的贫乏唤起人对祈祷的抉择，但

在这个抉择中"具有一种内在的解放和镇静自若(recollectedness)

之感。在《圣经》里，祈祷的这些结果被称为欢乐与祥和"。③

3. 祈祷的各种形式

就形式而言，祈祷可分为内在的与外在的、个人的与公众的、

正式的与非正式的。

内在的或心灵的祈祷(interior or mental prayer)是心灵同天

主的相遇，是灵魂同天主栖息在一起 (dwelling of the soul with 

him) 。单纯的内在祈祷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言语，尽管它以某种方

式同心里的话和念头有关联。默想和默观 (meditation and con

templation)④是内在祈祷的两种典型形式。外在的祈祷通过外在

的语言和仪式表达出来。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它就同时伴随有

①见 S. Bastianel , Pr，αyer in Christian. Moral Life (Middlegreen , England: St. Publ 

Publ. ， 1986).62 。

②见 W. Kasper , An l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Faith (London: Bums and Oates , 
1980) ,86 , 

③ 同上， 87 。

④ 这些概念亦翻成"沉思"、"静观"、"冥想"等。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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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祈祷，或至少包括唤醒内在祈祷的意愿。不过，虽然祈祷在

本质上是心灵的虔情，外在祈祷也决不应受到轻视或弃置一旁。

因为人是心灵与身体的一个整体，心灵的祈祷很自然地会引发外

在的表达，如姿势、固定的话语和仪式;反之亦然，外在的语言和形

式亦会重新燃起祈祷的精神与灵感。

个人祈祷与公众祈祷必须是相互补充的。每一个人既是个体

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一个人对天主的爱慕是他个人的抉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的需要，也有自己的、个人的圣召( call

ing) 以光荣天主。因此，基督说"当你祈祷时，要进入你的内室，

关上门，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玛窦福音问: 6) 。团体的祈祷如

果没有其成员的个人默想和祈祷，就不能发展。同样地，个人也需

要团体祈祷的支持，他由此得出许多鼓动激发与灵修性的营养，这

有助于防止个人在其宗教思想和祈求中，走向狭隘和片面。正因

为这样，我们的主才敦促他的门徒在一起祈祷"那里有两个或兰

个人，因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玛窦福音))18:20) 。

非正式的祈祷Cinformal prayer)是自发性地表达精神的思想

和内心的情感。它根据具体时刻所给予的灵感而选择其言词，并

按照人们进行自由交谈的模式而发生。这种自由的、非正式的祈

祷应该说是达到成熟祈祷方式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正式

的祈祷则继承了传统、圣人和其他受圣神感动的人的丰富宗教经

验。它非常适合于激发和形成个人的祈祷。预先形成的祷文，对

于那些不易于自己表达祈祷的人以及对于那些处于灵修干枯时期

的人来说提供了帮助。神圣的礼仪的尊严以及礼仪庆典对统一性

的需要，使得教会在正式朝拜中，必然地利用预先设定的祷文。祷

文被使用的地方可能是公众的朝拜(如在圣事的礼仪中)或者是个

人的朗诵(就像司锋和神职人员所念的日课)。

4. 祈祷和行动

祈祷和行动这两者都应服从于天主的光荣和他在世界上的计

划。但是，祈祷本质上具有聆听、反省和默想的特征，而行动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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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是转变的技能:在心理问题上它包括心理学技术，在工作方面

是专业技术，而在工作方面则是牧灵和传道的技能。从它们的结

构看，祈祷与行动可以是相互对立的，但从它们的目的看，二者又

是一致的。

因为祈祷与行动有同样的目标，它们也必须顺从天主的旨意

和他的计划。不符合天主旨意的，如果不是罪过，至少也是无用的

行为。这既适用于行动，同样也适用于祈祷。"祈祷不是成圣的唯

一手段，而内在的生活也不是绝对的"。①考虑到同天主旨意与意

向的结合，所有这些礼仪、奉献、朝圣、默想等等都具有工具性的作

用。祈祷有助于强化人们对存在与事件的灵修意义(spiritual sig

nificance)的意识。天主的计划不能还原为人的意愿和计划，相

反，人应当努力去认识天主的旨意并要符合它。在另一方面，仅有

祈祷不是推进天主计划并使之付诸实现的充分条件;实践还需要

人的行动一一这也是天主的意愿所在，并且是对天主的真正效忠。

有关祈祷的必要性将在下文详加讨论。

二、祈祷的需要和价值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宗教和朝拜几乎在所在的地方都留下了

踪迹;同样，几乎所有的民族和所有时代的人都有祈求和祷告的经

历。人们感觉到，他们应当在祈祷中转向天主，这是人心的自然

倾向。②

对于基督徒来说，最基本的法则就是基督的典范和话语。基

督的典范是对不断祈祷的召唤。他经常隐退到僻静之处，以便同

天父交谈(见《马尔谷福音))1: 12 等; 35; 6: 46; ((路加福音 ))5:16;

① 见C. Bernard ，前引， 110 0

② 根据 Newsweek 杂志的一份调查报告(1997 年 3 月 31 日， 46-51 页)， 87%的人说

上主至少有时候回答人们的祈祷;54%的人每天祈祷， 29%的人祈祷的次数超过

一天一次;82%的人说，如果上主不回应他们的祈祷，他们也不会离开对天主的信

仰，而同样多的人说，在回应人们祈祷的时候，上主是很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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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9:18;11:1--4) 。有的时候，他在门徒和群众面前向天父奉

献感恩和赞颂(见《玛窦福音 ìì11: 25--27; ((若望福音 ìì11: 41 以下;

12:27 以下 ;17:1 以下) ;他教导他的门徒"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

灰心"(((路加福音 ììl8 :l ;参见 11:1--13;18:1--9);告诫人们在处

于诱惑之时尤其应当祈祷。"醒藉祈祷罢!免陷于诱惑"(<<玛窦福

音 ìì26: 41)。同样的告诫还出现在使徒的书信当中"不断祈祷，事

事感谢"(<<得撒洛尼前书记: 17) ; "时时靠着圣神，以各种祈求和哀

祷祈祷，且要醒属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厄弗所书 ìì6: 18);"你们

要恒心祈祷，在祈祷中要醒悟，要谢恩"(<(哥罗森书问 :2) 。

需要祈祷的内在原因首先在于人有朝拜天主的义务，因为祈

祷是朝拜的最基本行为。它属于宗教的实质部分，没有对神的祷

告就没有朝拜。人对神的虔情(devotion)和尊敬 (reverence)首先

的表现就是祈祷，元论这种祈祷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私人的还是

公众的。

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祈祷是人对天主的爱的表现和结果。

祈祷是一个诚实的、感激的交谈，就像孩子与父亲、门徒与导师之

间或朋友与其神圣兄长(即耶稣)之间的交谈。作为同天主的对

话，祈祷是人对神之爱的首要表达方式。它是亲近天主和认识天

主的途径。虽然每一个人在心灵深处能感觉到天主的临在，但人

惟有通过默想和祈祷才能更好地、更亲密地认识天主。通过天主

恩典的召唤，一旦在灵魂深处点燃了对天主的爱，那么祈祷就是保

持这种友谊生生不息并且保持与上主的唯一的途径。

其他的两种神性的美德(即信德和望德)也要求人的祈祷，因

为祈祷是保持和发展这些美德的首要方法。特别是在信仰中同上

主的相遇，更是人们在生活中认识天主的旨意并了解自己的道德

责任的先决条件。对于信徒来说，关注个人的祈祷就涉及到个人

的道德意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的祈祷是人实现同神相遇

的场所，而这个相遇就会为他的道德行动提供动力、基础和定向。

因此，"祈祷直接影响人的道德素质" (prayer has a direc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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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the moral goodness of the person) 。①

对天主的虔心以及对自己精神益处的关注，自然会激励每一

个基督徒和敬畏神的信徒去经常地、定期地祷告。

基督教的道德精神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晨祷、晚祷和餐前祷告

的习俗。尽管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但这些祈祷同基督教虔敬传

统的联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他们认为不忽视遗漏它们是一件理

所当然的事。即或有偶尔的疏忽不是罪，但完全忽视它们或长时

期地弃而不顾，势必会有损于人的内在生活，因此我们也不能赞同

这些。

家庭应当养成并保持共同祈祷的习惯。在早晨和晚上同孩子

们→起祈祷的习惯，以及在就餐时共同祈祷的习惯，都值得大加褒

扬。在一个不再共同祷告的家庭里，基督的精神就会渐渐衰竭，并

变得越来越世俗化。

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表白"人要用他的生活来祷告。"这种说

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的整个一生应当就是事奉上主，但是，

这种表白通常意味着所有真正要做的就是工作和行动。然而，经

验再次表明，人若缺乏或忽视祈祷和对上主圣言之反省，就会使他

同神的关系变成脆弱的、与个人无关的，越来越不实在的。信徒必

须"了解自己并且基于和天主的关系而亲自整合每天的生活经验。

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强烈地体验到我们时代的人道主义理想而献

身于这些价值是不够的……人必须祈祷"。②司锋和修道人员更

不应当误用上面的表白，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上主选民的祈祷

(在严格意义上的祈祷) ，而他们所做的是一般信徒少有机会做的

事。司择和修道人员不能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他人，比如说委托于

那些相对小的永祷修会 (contemplative orders 亦译隐修会)。否

则他们就是放弃了自己肩负的任务，而信徒的团体就是为了这个

① 见 s. Bastianel ，前引， 53 ，参见 47~51

② 见 S. Bastianel ，前引，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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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支持他们。而且，正如圣奥古斯丁敏锐地注意到的，"一个不

在内心聆昕天主圣言的人，徒劳无益地向外宣讲这个圣言"。①

三、祈祷的条件

各种伦理教科书列举了祈祷的不同条件或性质。一般来说，

祈祷至少需要兰个条件:专注(atten tion) 、尊敬的态度 (reverence)

(或者用其他作者的话说是谦逊(humi1ity) )以及信赖(trust) 。对

于恳求式祈祷则还需要一个额外条件:祈求只能是对有益于拯救

或对适当之物的恳求。②有时，毅力(perseverance)也被列为祈祷

的条件之一。不过，这似乎不太正确，因为即使没有这个条件，对

祈祷也无伤大雅。尽管如此，毅力是良好的基督徒生活的前提，也

是祈祷的更确切的应允的条件(参见《路加福音))18:1-8) 。

1.专注

专注可区分为外在与内在专注，以及实在的(actua1) 和表态

上的(virtual)专注。外在的专注在于避免所有的会干扰或阻碍，心

灵与天主的交谈。这涉及到时间、地方和外在姿势的选择，因为这

些能有益于心灵的宁静(spiritua1 recollection) 。内在的专注则是

将精神集中到祈祷经文的意义之上，集中到天主的临在之上，或集

中到一个灵性的真理之上。就这个词的原本意义而言，外在专注

不是专注。严格地讲，它不是专注本身，而是专注的预备和保护。

实在的专注是心灵对祈祷内容或天主临在的实际关注;而表态上

的专注则是对祈祷具有一个持续的意向，尽管精神被不自觉的分

心走神所扰乱。

祈祷应当尽可能地在实在的专注中进行，这必须是每一个朝

拜者的明确目标。不过，对于口头祈祷而言，则没有必要关注它们

① 寻|自C. Bernard ，前引， 143 0

② 根据圣托玛斯，"祈祷是心灵向上主的升高以及向上主求适当的事" ( ora tio est as 

census mentis in Deum et petitio decentium a Deo) ，见《神学大全))lI一II q. 83 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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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逐句的含义;只要关注在部位总体上是朝向天主的即可。不

由自主的分心不会取消内在或外在祈祷的价值。受到元意识分心

的人还保持着祷告的意向，因而他并没有完全丧失其虔诚之心。

另外，身体的平静姿势和连绵持续地吟咏祈祷文，也有益于把精神

带回到对神圣真理的默想和同天主的交谈之中。"那种能享受到

和意识到内在的丰盛中的喜悦的祈祷，并不比那种受了(没有过错

的)分心干扰的祈祷更壮丽、更伟大、更重要"。①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内在的祈祷意向，而仅有外在的专注以及

对祈祷文的外在吟咏，肯定不会是祈祷的充足条件。祈祷不是由

外在的姿势和语言构成的，而是以心灵向天主的升腾为本质。因

此我们的主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

他们以为只要多言，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0 (((玛

窦福音 ))6: 7)故意的分心也有悖于真正的祈祷精神，并意味着对天

主的不敬;除非有特殊的理由能解释这种分JL" 比如在工作中的共

同祈祷。

对于日课祈祷而言，外在的专注就足以满足法规的要求。否

则，就会造成重新去念的义务和不便，也会造成很多人的顾虑及

不安(scruples) 。如果在日课经的时间进行外在吟咏，那么教会

法律的宗旨就获得充分的保证。因为，通常可以这样认为，即司

锋和神职人员一旦念诵祷文，他们就会尽力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

这些祈祷。有人曾说，日课的祈祷方式依赖于固定的经文，它缺

少活力，所以一些圣职人员不太重视念日课的义务。然而，那些

固定的、现成的祈祷经文也有一些好处和优点:人们不必每次自

己去寻找或选择祈祷文，但可以安然地洛人传统的祈祷。祈祷的

人也对《圣咏》的古老经文会逐渐熟悉。祈祷的人始终能因一个

字或一句话受新的启发。当然，个人的默想应该陪伴着日课的

祈祷。

① 见 s. Bastianel ，前引，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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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尊敬的态度

尊敬(或崇敬)是朝拜的基本态度，这是对天主作为至圣的上

主和全能的造物主的承认。这个崇敬是人对天主内这"令人颤栗

的奥迹"(mysterium tremendum) 的回应。 Tillmann ， Noldin , Ha

enng 和其他一些学者把崇敬列为祈祷的条件之一，而 Ta叫uer

町、Pruemmer、 Marc 等人则以谦逊(humility)代替它。不过，将崇

敬列为祈祷的必要条件似乎是更为合适的，因为崇敬是朝拜的基

本态度之一，也应当在祈祷中表现为最基本的因素。另一方面，谦

逊的态度一一一人在永恒的、至圣的神面前对自己的卑微与罪性的

接纳→一可以包含在人对神的崇敬之中。

崇敬首先要求外在适当的举止，这己部分包含在外在专注的

要求之中。但是，祈祷最重要的要求不是对天主的神圣和圣意的

内在尊敬，倘若故意地坚持死罪①的状态就是有悖于这种尊敬。

这并不意味着罪人就不能祷告。他能够而且必须祈祷，基督本人

就鼓励罪人去祈祷(见《路加福音))18 :1 3) 。但是为了使他们的祈

祷有效、有价值(飞'alid and worthy) ，他们在祈祷时至少应伴随有

版依和圣化的愿望。

3. 依赖

对天主的仁慈和信实的依赖，是在祈祷中不可或缺的，尤其是

在恳求式的祈祷中。没有被聆听的希望，就不会有真正恳求的祈

祷。信赖神，就是毫无畏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命运交在上主的

手中，就是深信夭主最清楚什么是他的受造物的益处。对天主旨

意的信赖与顺从应成为所有祈祷的特征，因为这构成了同天主融

合与友谊来往的基石，也是在祈祷中同天主交流的先决条件。

4. 恳求的适当性

这第四个条件只适用于恳求式的祈祷。向天主恳求的对象在

道德上应是善的，并且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天主与人的拯救

① "死罪"(mortal sin)指重大的罪过，即与天主割断关系。 译者注



第五章 朝拜的具体表现 153 

的目标。它绝对不可以是犯罪性的目标，比如求天主在抢劫中予

以帮助。因为恳求式祈祷是一种有关望德的行为，那么这些恳求

就可以(并且应当)以望德所包含的价值为目标:首先是天国和永

恒得救的来临，其次是那些涉及到或服从于永恒价值的灵性和物

质性价值。这些价值，既可以为自己祈求，也可以为世上的同伴祈

求，还可以为炼狱中的灵魂祈求。基督教祈祷的最完善模式就是

基督自己教给门徒的"我们的天父"祷文(见《玛窦福音 ))6: 9-13; 

《路加福音))11: 2-4) 。

当人们意识到，他们恳求不总是被应允，即使其目标看起来是

很合理的、完善的，也许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耶稣在橄榄山上

的祈祷是很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父啊，请给我免去这个苦杯

吧。"然而，耶稣也加上了一句"但不要随我的意愿，惟照你的意愿

成就吧! "( ((路加福音 ))22: 42) 。上主让耶稣的受难发生，但这个痛

苦又成了无数人的拯救和祝福的泉源。真正的信仰者首先会寻求

天主的恩惠;其他的事若不符合天主的旨意，那么他就不追求那

些。因此，纯正的祈祷会把应允祈祷的方式留给天主的安排，同时

会坚信天主坚毅不懈的关爱不会把他的子民弃之不顾。

四、祈祷的团体性质

所有的祈祷生活都受祈祷者所在的宗教团体的影响与灵感。

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是从圣教会团体那里接受这种陶冶和指导。

正如他们的信仰是通过信友团体的中介而起发的，他们在祈祷中

对天主的回应也"必然会有一种团体性的表达:这是一个信仰团体

的祈祷，它带有显而易见的团体性"。①

在教会的祈祷的指引下，基督徒在他们的祈祷中也会表现出

一种使徒的(apostolic)精神。就是说他们的祈求不仅仅会涉及自

己的需要，也会包括其他人以及整个基督教团体的需要。圣保禄

① 见 s. Bastianel ，前引，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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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敦促道，"要为一切人恳求、祈祷、转求和感恩..…·这原是美好

的，并在我们的救主天主面前是蒙受悦纳的，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

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弟茂德前书 ))2 :1-4) 。教会礼仪中的

祷文一直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参见在弥撒和其他礼仪中的信友祷

词)。

一个人的具体关注自然会是和他亲近的人以及他们的特定需

要。但是，基督徒的爱德不会使自己仅仅局限于亲友之间。它应

扩展到困苦中的邻人那里。公民社团的需要以及对基督的国的关

注都应属于祈祷者的关怀，例如公平的利益分配、公正而严谨的政

治、基督教徒的合一以及基督正义与和平之国的普及。

第二节 圣事对人生的圣化

圣事(sacraments)属于象征的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令人

鼓舞的迹象当中，可以发现对象征意识的重新唤醒。语言的局限

性已为人知。纯粹抽象的概念不足以把握实在的全部内涵。一方

面，象征在它们精确的内涵上没有那么清楚的定义;而在另一方

面，它们又能对那些单靠语言和概念无法理解的完整实在与深刻

经验，传递更加丰富的感知和理解。就这些实在而言，它们特别涉

及到宗教和信仰的真理。由于象征表达出一种深奥的意义，它们

很适用于作为默观的对象。"象征总是指向自身‘之外'的。因此，

不可言说的、神奥的，以及那些本质上是无形象的实在可以在象征

中沉思默想"。①

在日常的单调生活中，宗教的礼仪会给人一个超脱的感受，

礼仪能够丰富人生，因为它们能够从一个更广远的角度解释世界。

在礼仪的表达方式中，人们也没有必要以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方式

①见J. M Castill口 ， Simboli di liberta :analisi teologica dei sacramenti CAssisi: Citta 

della , 1983)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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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一切 Cin ways that relieve people of the effort to articulate 

themselves in everything in an absolutely personal way) 0 "礼仪

中的行动和感觉的表达都是以很悠久的、普遍被理解的方式。只

要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参与，他就与一个更大的团体有关系。"①与

此同时，礼仪也使个人进入"一个团体或更大的社会。一个人能够

接受某一个团体的礼仪而成为个这个团体的成员。反过来，一个

团体需要共同的礼仪，才能够形成，才能够长期存在。"②另外，在

人们体验到自己无力的情况中，礼仪也能够提供一种行动的方式。

礼仪帮助人们克服那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困境(比如亲戚的过世

等)。

天主教的圣事是教会礼仪中的七个重要的活动:圣洗( bap

tism) 、坚振 C confirmation) 、告解 (penance 亦译"和好圣事"等)、

圣体( Eucharist) 、病人傅油 (anointing of the sick) 、神品 (holy

orders 亦译"圣秩圣事")和婚姻 Cmatrimony) 。至于这些圣事的

本性、它们的礼仪形式、《圣经》中的基础与规定、外在的标志与

仪式、圣事的司锋与领受者等，都已由信理神学和礼仪神学作了

详细的解说。本书的重点则限于圣事朝拜的道德层面。同时.

我们也将简单地介绍圣事的观念和功能，因为这样才能很好地

阐明它们作为神性朝拜行为的特征以及在朝拜天主的礼仪中的

地位。

一、圣事的本质与功能

以往，圣事主要地被看作是经由圣教会、从天主一方而来的行

动，借此天主将恩典赐予人并使人圣化。因此，圣事被界定为赐予

恩典的标志。而圣事的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作为朝拜行

( Helmut Weber , "Das bleibende Thema der Sakramente" , in Grundlagen und Prob

leme der heutigen Moraltheologie , ed. by W. Ernst CWuerzburg , Echter , 1989) , 
201 页。

②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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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一人从人的→方向天主奉献赞美与感恩的行为→二则大大滑

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元庸置疑，圣事在教会公共朝拜中构成了

最为杰出的朝拜行为。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已经纠正了这种偏差，会议宣称"圣事

的目的在于人的圣化、建立基督的身体[即教会]以及敬礼天主"

CSC 59) 。在新的《天主教法典》那里，圣事也是促使信仰得以表达

与强化的标志与方式CCIC 840);圣事还是基督教精神与生活方式

的表达与训练，同时它们也激发并养育了这种精神与生活。圣事

的这些功能总体上同礼仪的功能是相一致，而礼仪当中最突出的

成分就是圣事。梵二会议解释道，在礼仪当中，"人的圣化在有形

可见的标志中受到表达，并以一种符合这些标志而实现;在礼仪

中，基督的奥体施行完美的、公共的敬礼"CSC 7) 。人的圣化与对

天主的公共朝拜是圣事的两个最重要的功能，正如二者在总体上

也是礼仪的基本功能一样。圣事是外在的标志，这样，它们普遍地

受到了神学的讨论与定义。更明确地说，它们是由语言与标志构

成的象征行为。

鉴于以上这些反思，圣事可以被界定为是由教会施行的象征

行为，而这些象征行为表达与滋润信仰、朝拜天主并圣化人。这个

定义没有明确提及CSC 59)所提到的基督奥体的建立 这就能

说明圣事的社会层面。但是，这可以被视为是人的圣化的一个特

定方面，只要全面地了解"圣化"的意义，因为它包括个人的圣化与

社会团体的圣化。

在教会礼仪中还有其他一些类似圣事的仪式:圣仪 C sacra 

mentals) 。它们不能在圣事同样的意义上圣化人们，但"通过它

们，人们就能更好地接受圣事的主要功效，并且可使生活中的某些

事件归为神圣"CSC 60) 。这些圣仪可视为教会的象征行动，它们

让人们准备接受天主的恩赐，并敬礼天主。圣事的制定 C institu

tion of sacraments)可直接回溯到基督那里，而圣仪的制定则是教

会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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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事与圣仪几乎圣化了圣徒一生中所有的事情。C61)。圣

事圣化人生的重大事件和关口，比如诞生、达到负责的年龄、婚姻、

重病与死亡、日常生活与工作、自我反省和革新。在另一方面，圣

仪祝圣的是人生中较为小的事件，比如生活中的用具与条件，田地

与庄稼(通常在游行时祝圣它们)、房子(经常在一年之始)、植物、

动物、车辆等。当然，圣仪还被用来祝圣所有那些用于宗教目的的

建筑和器物。

二、圣事敬礼的需要和具体方式

圣事敬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在于人具有培育其信仰、圣

化自己、圣化世界的责任。圣事是由基督创立的有关信仰与恩典

的特有标志。通过它们，信徒能越来越深地参与信仰的生命与信

仰的团体。如果信徒故意地忽视圣事，那他们"就几乎没有很大的

希望获知基督教生活的基本成分。因为基督的意向是:圣体圣事

和其他圣事应当是信仰成长的有利源泉，而完整的爱、正义、和平

就是纯正的信仰的果实"。①其次，人无论在何处，都不如在圣事礼

仪中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外在与公众朝拜的义务。圣事是基督教

团体的最为杰出的礼仪行动，教会施行它们以表达对天主的崇敬与

虔心。它们就是阐明基督教敬礼以及基督宗教的本质与核心。

不过，虔诚的基督徒并不会把圣事仅仅看成是一种义务和责

任，而是来自天主的恩赐和天主爱的召唤。基督徒以敬爱和感恩

之心来面对圣事，他内心深处的虔敬会驱使着自己接受圣事，并且

在圣体和告解方面则多次接受它。

在基督教生活中，不同的圣事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重要

性。下面将对此作出粗略的勾勒。

1.圣洗圣事 CBaptism)

圣洗圣事意味着一个人的重生，得到灵性的生命，成为天主之

①见 Haering ， Free and Faithful in Christ , H, 1979 ,2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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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Cspiritually reborn as a child of God) ，亦成为基督的信徒并

被接纳进入基督教的团体。它的外在标志就是以水施洗。根据基

督的意愿，→个人要想成为基督教会的一员，只能通过这个圣事，

而要想成为基督的门徒的人，必须接受圣洗。"人除非由水和圣神

而生，否则不能进夭主的国"(<<若望福音 ))3: 5; 参见《马尔谷福音》

16:16) 。因此，基督指示他的使徒"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

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玛窦福音 ))28 :1 9) 。因此，任何

人要信基督，都有受洗这一严肃义务。这是追随基督的基础，也是

所有其他的圣事的先决条件。

因为不同的基督宗教派别在这个圣事上是合一的，所以它们

在这一点上有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基础。如果基督徒们明确地承

认彼此的圣洗，这一点更为明显。

基督徒父母有责任在头几周内为新生婴儿施洗CCIC 868: 1), 

因为他们有责任为孩子提供全部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有责任把自

己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特别是灵修方面的价值，给予自己的儿

女。父母的信仰是婴儿受洗的基本条件，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

代替它。如果父母的信仰是脆弱的，但是一个信仰者的团体能接

纳这个孩子并给予他足够的宗教教育，那么，只要获得父母的首

肯，对孩子的授洗是允许的和正当的。①

2. 坚振 C Confirma tion) 

坚振圣事帮助基督徒完成他的使徒使命C apostolic mission) , 

也帮助他为基督作证，而每一个基督徒具有为主作证的责任。通

过外在的标志，即傅子和用香油 Cchrism，祝圣的油)膏涂，信徒接

受圣神为了在这些任务上协助和强化他。这项圣事的名称来自拉

丁语的 confirmare，意思是"强化，使坚强，巩固"。新教徒们也有

① 参见信理部于 1980 年 10 月 20 日关于婴儿受洗所发表的通谕(Pastoralis actio) , 
见 Vatican Collection 11: More Post Conciliar Documents. ed. by A Flannery , 

1982 , 103-117(AAS 72 ， 1980 ， 113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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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坚振仪式"，但他们不认为这是一项"圣事"。凭借这种恩

赐，基督徒就应当毕其一生为基督作见证，并技身于基督拯救世界

的使命当中。这个圣事作为基督徒的使徒工作是很重要的，所以

信徒必须在适当的时间接受它(见 CIC 890) 。①

3. 圣体圣事(感恩祭 the holy Eucharist 弥撒)

圣体圣事是重新举行基督的奉献和圣餐，其中基督徒以面包

和葡萄酒的形式而领受基督的圣体和圣血。这是信仰、爱与和谐

的圣事，为信徒提供日常的精神营养。由于这种圣事对信仰、朝拜

以及人的圣化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教会为参与感恩祭(即弥撒)和

接受圣体制定了一些基本的要求。

天主教信徒有义务参加每个主日(星期天)与瞻礼日的弥撒礼

仪。至于圣化主目和瞻礼日的义务将在下文专门予以讨论。

基督徒在感恩祭中同基督合为一体，这也是基督的明确意愿。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C((若望

福音 ))6: 35) 。基督的这个告诫意味着，信徒至少必须有时候接受

基督的圣体，为了确保天主教信徒没有任何疏忽，公教的法典规

定，所有教友，在初领圣体后，具有义务至少一年一次在复活节期

间领受圣体CCIC 920) 。这是一个严肃的义务。教会也极力鼓励

面临死亡的信徒接受基督圣体Choly viaticum) 。即使这位信徒在

同一天已经领受了圣体，但当面临死亡威胁时仍可以并且应该再

次领受(CIC 92 1)。

从古代起，公教信徒就习惯于在领受圣体之前，坚守一段时间

的斋期以表达对圣体的崇敬。这样，他们表明他们的信仰，即表明

被祝圣的圣体和圣血同其他的普通食物和饮料应该要区分开来。

现今的弥撒斋戒规定，领受者应在领受圣体前一个小时内，禁食除

① 有的学者认为，接受坚振的义务是重大的义务:不过，为了坚振圣事的准备是一个

深化信徒的信仰的良好机会;而如果接受坚振本身不是一个重大的义务，深化信

仰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责任，既是接受者又是为他负责的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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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和药品之外的任何固体食品和饮料。根据新规定，饮水不会

打破斋期，而且，老人、身患疾病者以及照料他们的人，即便在弥撒

前一小时内进食过什么，也不会影响他们领受圣体。①如果一位

司锋在同一天举行两三台弥撒，那么他在第二或第兰台弥撒之前

可以进食一些食物，虽然没有一个小时的间隔(参见 CIC 919) 。

已经领受过圣体的人，在同一天内还可以领受第二次(但不能

领受第二次) ，但这必须是在一个感恩祭礼仪(弥撒)内。不过，这

一原则不适用于有关临终领圣体的规定。②

4. 和好圣事(告解，Penance)

这个圣事是通过一位司锋的赦罪 (absolution) ，一个教友在

领洗后所犯的罪获得赦免。对于那些陷于重罪者，这是他们获得

天主的仁慈的宽恕和同教会的和谐的正常方式。为了防止公教

信徒在履行这个义务时做出不当的迁延，教会法规定，所有陷于

重罪的信徒，一年之内至少必须有一次真诚地办告解(CIC 989) 。

虽然没有要求这一定要在复活节期间进行，但信徒如果把年度'性

的告解忏悔同复活节领圣体圣事结合在一起进行，肯定是值得欢

迎的。

教会还鼓励信友，要经常去领受和好圣事，不仅为了获得重罪

的赦免，而且也为了赦免小罪。告解与忏悔(confession)是具有圣

事功效的真正朝拜行为。它有助于对良心更加细致的省察，抵制

灵修的懈怠;它提供了灵修的指导方向，因而是种真正的、谦卑的

忏悔的途径。然而，灵修上的良好指导也需要向牧灵者提出一些

要求。一些告解神父的严格态度和错误指导可能会阻碍和好圣事

应该带来的祝福。特别是在和好圣事方面，修道生的培养和牧灵

者的明智和智慧非常重要。

① 这一点也适用于患病的司锋，无论他们是否能起床，无论他们是举行弥撒还是仅

仅领受圣体。

②见 CIC 917 和 Responsa Patres Pontificiae ad proposita dubia , J uly 11 , 1984 

(AAS76 , 1984) ,7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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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病人傅油 CThe anointing of the sick) 

给病人傅油的圣事是(通过被祝圣的植物香油)为了一个患严

重疾病者而恳求天主的降福，以使他恢复健康，这是天主的意思，

并为了通过天主的恩宠而强化病人的灵魂。因为这个圣事是恩典

的途径，并且是基督徒在疾病与死亡中同基督的结合，信徒就应当

格外珍惜。为了身体的健康，特别是为了灵性的利益，信徒应当准

备领受这个圣事。①

6. 神品圣事(Holy Orders) 

神品圣事(圣秩圣事)将司择职位的权力授予一个人。当然，

那些希望履行执事、司锋或主教职能的人必有严格的义务接受这

个圣事。因为大部分的圣事就依赖司锋和主教的管理，所以圣秩

圣事也是圣事的有效履行的基础。而且，如果没有必要的资格训

练和教会授权但仍然施行司锋职能的重大事项，这就是不负责任。

7. 婚姻圣事 (Matrimony)

它是基督徒夫妇双方在有效的婚姻承诺中互相将自己托付

给对方的圣事。教会通过一项圣事圣化婚姻，因为婚姻的长期性

和婚姻的好福气以特殊的方式需要上天的降福和协助。对于公

教而言，只有圣事的婚姻(sacramental marriage)才被认为是有效

的。教徒必须遵守教会规定的教规形式，就是在经授权的司锋和

两位证人面前结订婚约，并获得教会婚姻法所提及的婚姻阻碍的

豁免，如果这样的阻碍是存在的和豁免是可能的。既然天主教徒

有重大责任去为他们的婚姻以及未来的家庭奠定一种具有基督

精神的基础，既然他们不可以让无效的婚姻将自己摸除在教会团

体之外，如果他们结婚的话，他们就有严肃的责任去接受这种婚

姻圣事。

① 学者们曾经谈论了这样的问题:领受病人傅泊圣事的义务重要还是不太重要?天

主教的法典以及 1994 年的《天主教教理》没有提这个问题。元疑，教会很希望那

些患重病的人，特别是临终者，都能够接受这个圣事。



162 基督宗教伦理学

三、有效地和有盖地领受圣事的条件①

领受圣事的前提条件是领受者应是活生生的人，因此圣事就

不能运用于巳故者身上。除此之外，圣洗是领受其他六项圣事的

先决条件。

1.信德

按照许多已往的神学家的观点，有效地领受圣事不一定需要

信仰。②可是，梵二会议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它宣称圣事"以信仰

为先决条件"，正如圣事也促进和表达了信仰一样。因此，它们被

称之为"信仰的圣事"CSC 59;参见 9) 。虽然梵二会议没有具体指

出信仰究竟是有效性的条件还是"有益地"领受圣事的条件，但这

个宣言的总体语气表明，信仰并不仅仅是有益领受的条件，它也是

有效领受的条件。这可以从内在的理由中得到更多的佐证。

真诚地、明智地希望领受圣事，至少应当有这样的前提条件，

即信仰天主的存在和人有事奉天主的圣召，以及信仰新约中的基

督是天主之子并且是人类的救主。对基督的信仰是基督宗教的本

质所在。通过对圣事的真诚领受，一个人就能拥抱基督宗教，并承

认自己是它的信徒。假如没有对天主和基督的信仰，又如何能做

到这一点呢?如果缺少这样的基本信仰，而他又竟怀有真实的意

向去领受圣事，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信仰既是有益

地，又是有效地领受圣事的条件和要求。但是，所要求的是基本的

信仰，而这个要求不一定意味着信徒必须对基督教信仰拥有完备

的认识或拥有毫无错误、毫无疑问的信仰。

这里有一个难题，即对尚不明了信仰之事的婴儿的洗礼问题。

如果幼儿不能满足个人对天主和基督的信仰这个条件，那他们的

① 英文标题为"Dispositions for valid and fruitful reception" 0 "有效"与"有益"两个概

念要区别开来。啃效"指外在的条件，啃益"指信徒的内心状态。→一译者注

② 参见 lone ， Moral Theology ,1963 ,nr. 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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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如何能算是有效的呢?婴儿的个体人格是同其父母亲或其教

育者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婴儿完全依赖他们，并以他们的意见为

自己的意见。因此，父母亲以及教育者或监护者的信仰就能保证

孩子的信仰，而足以为孩子施洗。甚至教会一一以司锋为代

表 能够以赤子之名义来宣告信仰，因为每个孩子在某种意义

上都被委托给教会来看颐，而教会有责任照顾他们。不过，教会法

规定，如果没有其父母的同意，或者即使有其父母的同意，但却无

法保证其公教教育的话，那就不能为这个孩子施洗，除非可以预料

这个孩子在长大懂事之前就会夭折(CIC 868: 1)。

2. 正确的意向

为了有效地领受圣事，领受者应以充分的意向对此做好心

理准备。上主的恩宠不会违背某人的意愿而强加到他头上。况

且，没有当事者的同意也就不会有什么朝拜行为。在圣事中，个

人同天主和基督的相遇，要求一种心灵的欣然允诺，即愿意同主

相遇并接受主。至于婴儿的圣洗，的确，婴儿尚不会持有个人的

意向，但婴儿也不会为基督的恩典设置什么障碍。父母亲和教

会以他们的意向代替孩子的意向，并且他们在上主面前是孩子

的代表。

意向可以是实际的( actual)、表态上的( virtual) 或惯性的

(habitual intention) 。一个人在此时此地有的意志决心( deter

mination of the wi lD 这决心是有意识的并引发他现在的行

动 这就称之为"实际的意向"。如果一个人现在不意识到他

的意志决心，但这个决心仍然引起他现在的行为，这就是"表态

上的意向"。因此，一个将要受洗的人可能不会只思念他会成为

一个基督徒的意向;他得留意该如何参加和履行圣事礼仪，有

时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心不在焉，但他当下的受洗行为却是由他

意志的决断而来。惯性意向则是一种在某些事上的持续意愿，

但它并不影响该人的当下行为。譬如，公教的教友一般都希望

他们在临终时能领受教会的圣事礼仪，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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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行动。①

就作为朝拜行为的圣事而言，那么为了实现个人同天主的相

遇，并为了施行个人的朝拜，领受圣事的人至少应持有表态的意

向。但因为圣事也是圣化的方式 在客观的祝圣和天主恩宠的

传递的意义上→一-所以在原则上，仅有惯性意向就足以保证基督

徒能有效地领受圣事。

一些圣事产生了一种例外情况，因为在这些圣事中，领受者的

行为本身就是有效领受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至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

条件。在这些情形下，都需要有表态的意向。这适用于婚姻圣事，

因为在这里领受者也是主动的执行者Cminister) 。这还很可能也

适用于和好圣事，因为许多学者都正确地把忏悔者的行动看成是

这种圣事的主要内容或者至少是必要的条件。②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在所有的情形下更为明确的和有意识的

意向都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目标，这也包括对领受圣事做好充分准

备的义务。

3. 爱和崇敬天主

恰当地③和有益地(不一定是有效地)领受圣事总是需要某种

① 另一个区别方式是分开"内在的"和"明确的"意向。内在的意向是愿意某一个包

含在另外一个、明确的意向中的事。而明确的意向则指愿意或同意某一个特殊

的、明确被知道的对象。譬如，要作为一个公教基督徒的明确意向包含另一个"内

在的"意向，即在临终时愿意接受圣事(傅油和圣体圣事)的意向。

② 信理神学会细致地说明每个圣事的领受者所需要的意向。我们这里只能加上一

些简短的注解。圣秩圣事要求的是明确的惯性的意向，因为接受→个新的身份和

新的任务这个意向不会是包括在其他的意向内的。圣洗也要求一种类似的意向，

因为通过这个圣事一个人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及有关的义务，而这就要求一个特殊

的决定。因此，如果一个人只有一般性的意向，说他想按照天主的旨意而生活，这

还不足够地表示出受洗的意向。?Ë洗的前提是对基督的明确信仰。对于领受坚

振圣事和病者涂油圣事来讲，内在的惯性意向是足够的。因此，一位司锋能给昏

迷中的病人傅池，如果他能假设这个人要作为基督徒而面对死亡。

③ "恰当地领受圣事"的原文是 worthy reception of sacraments，和"有益地"比较接

近，而和"有效地"则不同。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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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主的爱，至少是那种最初的爱，借此一个人才会诚心诚意地顺

从天主、事奉天主。在此，人们分开两类，即所谓"死者的圣事"(圣

洗与告解)和"活者的圣事"(感恩祭、坚振、傅油、圣秩和婚姻)。圣

洗和告解恢复那些因罪而远离了天主的人的恩宠生命。这两个圣

事不是以恩宠为领受圣事的前提，而是创造或更新这种状态。对

它们的恰当领受，至少需要不完全d忏悔(imperfect contri tion) 的爱

以及对不再犯罪的诚挚意愿。

为了恰当地领受"活者的圣事"，则需要恩宠的状态 (state of 

grace) ，就是通过天主的生命和对天主的爱而获得与天主的共

融。(注意，对于领受圣事的有效性而言，它不需要这种恩宠的

状态。)因此，陷于重罪的基督徒若想领受生者的圣事，首先应当

恢复恩宠的状态，这要么是通过完全的忏悔(perfect contrition) , 

要么 而且更好地 是通过告解圣事而得到罪赦。在领受

圣体圣事之前，对重罪的告解是必要的，除非有领受圣体的迫切

需要，而办告解似乎是不可能的 (morally impossible) ①(见 CIC

916) 。在这个情况下，完全的忏悔就足够了。不过，那些在这种情

况下已举行了弥撒的司锋或领过圣体的信徒，应尽早地领受告解

圣事。

四、圣事施行人的责任

圣职人员有责任为那些在适当时间提出请求的人举行圣事礼

仪(CIC 43) 。他们应当以牧人的特有关注从事这些事务。

1.经由教会的授权

圣事礼仪是作为信徒团体的教会的行为。施行圣事的人

(the minister) 以基督教团体的名义而兴行圣事。因此，只有经教

会授权的施行者才能有效地、合法地施行圣事。至于谁能被授权

① 所谓 morally impossible 的意思是:如果不付出一个特别大的、不寻常的代价，这个

事就做不到。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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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合法而有效地施行哪些圣事，其规定属于信理学和教会法律

的范围。简单说来，有下面这样一些规定和条款:任何人可以有

效地施行圣洗;但这圣事的正常施行者则是主教、司锋和执事。

一般信徒只是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才能合法地予以施行。婚姻

圣事的施行者是属于基督教的新娘和新郎，只要满足教会设定的

条件即可:第一，要遵守教会法律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圣事有效性

的前提) ，或者至少由合法权威而获得这些规定的豁免;第二是没

有什么障碍。①圣秩圣事只有主教才能施行。施行其他的圣事，

即圣体圣事、和好圣事、病人傅油圣事和坚振圣事，都需要有司锋

的身份。另外，在实施告解圣事和坚振圣事时，还需要有特殊的权

力的授予，而这个权力的授予是那些圣事的有效性的前提(见 CIC

966 和 822) 。

其他的、与天主公教分离的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团体中的主教

和司锋(如果他们的祝圣是有效的)也能够向公教教徒有效地施行

圣事。关于在圣事敬礼中与分离兄弟的共融，请见"促进信仰合

一"一段(第一部分，第三节，第五段)。①

圣职人员的整个一生必须同他的神圣事业和职责相符相称。

教会的授权保证了圣职人员在这个团体中实质上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但是除了这种基本的认可之外，圣职人员应当以令人信服的

方式，对他在施行圣事中所宣讲的基督教理想做到身体力行、言行

一致。至少，他应当以孜孜不倦的努力来力求实现这一点。正是

基于这一原因，神学的教科书指出，恰当地 (worthy)施行圣事的

前提是恩宠的状态(但为了圣事的有效性这不是一个前提)。人们

通常认为，一位平信徒如果处于重罪的状态中，但他仍然施行圣事

(如圣洗和婚姻) ，这并不特别令人难以容忍。但对于受了祝圣的

① "婚姻的障碍"或"婚姻的无效限制"请参见《天主教法典 ))CIC 1073 下。一-译

者注

② 参见 CIC 844.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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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者(即司锋)来说，他若这样做，其罪过则更为严重，除非他施

行圣事是迫于形势所需或只是简单地送发圣体。他也应当通过完

全忏悔或和好圣事而恢复恩宠的状态。

2. 正确的意向

由于圣事被托给了教会和她的圣职人员，所以圣职人员必须

决定在何时以及为何人施行圣事。因此，施行圣事需要施行者的

具体决定，以便将圣事的恩典授予某一具体的领受者。仅有外在

仪式的兴行而无意识地施行圣事(譬如在神志不清之时或酷由大

醉之际) ，同圣事的尊严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有效地施行圣事至

少需要一种表态上的意向。不过，这个意向不一定是明确的。一

种内在的、表态的意向是足够的，比如去做教会所做的、或基督所

规定的、或基督徒所相信的。这样的意向。因此，如果一位犹太医

生为一个垂死的婴儿施行圣洗，而他的意向是做那些基督徒所做

的，那么这个圣洗是有效的。

对于有条件地施行圣事而言，只有当这些条件涉及到过去或

现在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如果是涉及无法预测的未来则是无效

的。譬如，在非基督教国家对婴儿施行圣洗，而同时设立这样的条

件:该婴儿不能被其外教的亲戚领走而离开公教的孤儿院。这个

做法是元效的。

3. 圣事的举行应有牧灵意义(pastorally meaningfuD 

有效地施行圣事的条件始终都应当受尊重，但信仰奥迹具有

意义的举行也同样是非常重要。梵二会议就强调这一点"牧灵者

应该注意，使在礼仪行为中，不仅为有效及合法举行而遵守法律，

而且要使信友有意识地、主动地、实惠地 (fruitfully) 参与礼仪。"

(SCll)人们应当以一种能深化领受者信仰的方式施行圣事礼仪。

同时，他们也必须意识到，团体需要成员的参与。

圣事的施行者(司锋、牧师)有义务以确保领受者所需要的信

仰和准备。这包括适当地宣讲福音(evangelization)和对教理的解

释和教导(catechetical instruction) (参见 CIC 843 :2) 。不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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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应该提出太过于高的要求。圣事表达着教会的信仰和理想，

但它们并不是已经达到了理想的回报和奖赏，而毋宁是在追求理

想的旅途上的帮助。因此，领受圣事的标准不在于信徒是否达到

了圣事所提出的目标，而是看他是否愿意向它们治疗性的恩宠

(healing grace) 敞开自己。"在牧灵工作中的过分严厉对每一个

圣事来说常常是有害无益的"。①将不准备参加主日弥撒的人排

除在婚姻圣事之外，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某些表达与措辞的严

厉，往往会引发深深的敌意，甚至导致有人离开教会，比如有的司

锋会不恰当地说:‘我不愿为你的孩子施洗'，‘鉴于你的信仰表现，

我不要在教堂为你举行婚礼'等等。牧灵的行动始终应该以沟通

为目标，而不以排除为目标 C pastoral action must always aim at 

communication and not at excommu日ication) "。②如果与别人进

行适当的沟通，那些缺乏圣事的条件的人往往会自己收回他们的

请求。

圣事的施行者必须执行教会规定的仪式，并遵守有关举行圣

事的礼规Crubrics，即红字礼规注解)。因为圣事是(由基督)交给

教会的管理和教会的权威，所以司锋的行为代表着教会，他不能基

于自己的权威而行事。司锋有责任要熟悉各种仪式和礼规，有责

任了解由合法权威机构发布的各项规定，并要执行它们。当然，最

重要的还是遵守圣事的实质与形式，因为圣事的有效性取决于它

们;但其他的礼规规定也应得到遵守。一个仪式的象征意义越大，

这个义务也就越大。在举行圣事中，无视所规定的礼规仪式，就会

在信徒中一一至少是在其中较为成熟的那一部分一一造成物议和

反感，而且这也是对教会团体的冒犯与伤害。这是对他被批准施

行圣事时所接受的职责的背叛，尤其是当这种忽视反复发生并且

①见 Wilhelm Zauner , "Sakramente in einer saekularisierten Gesellschaft" , Theolo-

gisch 户rakt. Quαrtalschrift 138 (1 990) , 105 0 

② 见 Wilhelm Zauner，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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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鄙卑的动机，如粗心、虚荣心或表扬自己。

虽然如此，除了严重的藐视之外，对于一个礼规的疏忽不应该

轻易判定为大罪。传统的伦理教科书肯定夸大了礼规的道德分

量。①还应当记住的是，有时礼仪规定会成为过时淘汰的东西，即

使没有正式取消它们的法令，它们也会失去法规的约束力。这可

能会发生在较长的时期内，也可能会在短期内一蹦而就。"如果对

某一个法规的遵守导致信徒团体中不少人拒绝礼仪，那么肯定可

以允许不必恪守该项法规的例外，这与传统教导中的 epikeiaC权

宜措施)是一致的"。②当然，要判定严格恪守某条法规在何时对

某一具体的团体会产生反作用，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

判断有赖于真正多见广闻的良心。例如，前不久有的司锋拒绝将

圣体送到信徒的子，要他们以口领圣体;这曾导致了领受者和司锋

之间的令人不快的对抗。在这类情形下，让信徒以手领受圣体比

刻板固守礼仪规律要更明智谨慎。

在另一方面的危险是过于个人化的礼仪。因为梵蒂冈第二次

大公会议的思想方向，在礼仪中有比较大的空间，司锋可以加人一

些个人的因素。"因此，礼仪可以成为更有吸引力的，但同时礼仪

也更容易受损失，因为某一个主祭的个人爱好或一些作法也会引

起争论或反感……为了团体的原故，主祭应该有时候也要放弃自

己的爱好;他应该考虑到要吸引尽量多的人，不要使任何人有

反感。"③

同时也应该"指出这一点:人们虽然喜欢多元化和变化，但人

们也深深地需要连续性和重复 (need for continuity and repeti-

① 参见K. Peschke , "Die Suende in den Traktaten ueber die Sakramente ," in In Verbo 

T uo , F estschrift zum 50-jaehrigen Bestehen des Missionspriesterseminars St. 

Augustin(St. Augustin 1963) ,235-246 0 

②见 R. K. Seasoltz , New Liturgy , New Laws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 1980) ， 209 页。

③ 见 H. Weber , "Das bleibende Thema der Sakramente" ，前引书，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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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在我们的世界中，需要因素改变地那么快，所以需要一些

恒定的，重复的因素，这样使人们有可能保留自己的部分本性，免

于陷人一种无序的状态 (retain a part of his or her identity and 

save him or her from an ultimate uprooting) 。因为礼仪在一个很

特殊的环境中影响着人们的感受，它为满足这个需要能够做出很

大的贡献。如果信徒们长期没有感觉到教会的礼仪是一种安全的

精神家园，但仅仅体会到礼仪都是因人而易，不断会改变，他们更

会感到失望。"①

在礼仪仪式中的持之以恒，能够带来心灵的宁静，这有利于心

灵向天主的临在敞开自己。如果朝拜者想充分地体验到上主的临

在，他对于朝拜中的仪式和祷文 这些就表现出天主的临

现一←必须要感到舒适与轻松才行。基于此，为了给在礼仪与讲

道中的唤起与共鸣一个有益的基础，人们应在生活中提早学会祈

祷文与《圣经》的故事。这就是说应在学龄前和学龄期间亲昕并学

习祷文与经文;当孩子的心灵尚处在开放与纯净之时，所有未来宗

教生活的坚实根基就被确立。

第三节 瞻礼日与时间的圣化

基督教团体对时间和日常生活的圣化，最重要在于每周一次

的主日庆典礼仪。还有一些以年为周期的特殊节日和节期，例如

降临期、圣诞节、四旬斋期与复活期，以及其他有关主基督、圣母和

圣人的节日，这些节目圣化了整个年度。此外，公教会为了促进信

徒的忏悔精神Cspirit of penance) ，而遵守某一些守斋的节期。下

面的论述首先涉及主日和神圣的时期，然后再讨论禁食和斋戒

节期。

① 参见前寻|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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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日和神圣的时期①

即使没有天主的启示，人们也会感到有定期举行公共朝拜和

定期安息的日子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为了人的

身体与道德健康，为了精神的创造力以及生活的和谐稳定，确定有

规律的安息日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信徒来说，他也需要有固定的

日期来充分地投入于朝拜活动"。②个人和公共朝拜的义务，是人

作为一个受造物的一个部分。就团体的敬礼行为而言，只有当专

门为它确定了固定的时间与日期之后，才有可能存在。因此，人们

可以这样说，为公共朝拜与安息而确立固定的时曰，这是人的本性

的需要。

1.主日礼在历史上和《圣经》中的起源 (Historical and bibli

cal origin of the Sunday) 

(1)历史的起源。朝拜时期不必然都以星期为模式。然而，

七天一周的模式是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所采纳的，而且今

天这个模式还远远超过这些宗教的范围。③七天一周的制度至少

有 4000 年的历史，它来自巴比伦的文化传统，而古巴比伦就是因

天文学知识而著名。七天一周的基础是月历。在古巴比伦，每一

个月第 7、第 14、第 21 和第 28 天都有一些宗教庆典或宗教活动。

古巴比伦人认为，在第 7 天，神明们不降福人的工作，所以人们不

应该工作。后来埃及人也接受了这种制度，而从埃及 7 天一周的

制度大约在公元前第一世纪走人罗马帝国。在这之前，罗马人用

的是 8 天一周的制度。从此， 7 天的制度传播到了整个罗马帝国

① 原文则为:气he celebration of Sunday and holy seasons" , "celebrate"一词难以译成
汉语。下面有时用"主日礼"。 译者注

②见 Ambrose Verheul , "From the Sabbath to the Day of the Lord , "Theology Digest 

19(971) ， 58 。

③ 对伊斯兰教来说，星期五是共同祈祷的日子，但不是普遍的休息日。然而，在所有

阿拉伯国家(除了黎巳嫩 Lebanon 以外) ，大部分的商店和办公室在周五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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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也传到北欧的日尔曼部落。这都发生在基督宗教的胜利

之前，当时旧宗教的多神论仍然很盛行。①

(2) 旧约中的安息日

犹太人在六天的工作后守安息日;这个规律的来源不完全清

楚。 G. Herlitz 的《犹太人百科全书》指出 7 天一周的巴比伦来源。

然而，犹太人每周的安息日也很明显有了他们宗教信仰的烙印。②

《旧约·出谷纪》的作者将安息日的起源追溯到天主自己在创

世工程后的休息(参见《创世纪))1 :1-2:3) 以及雅威(耶和华)的明

确诫令"应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六天应该劳作，做你一切的

事;~且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出谷纪》

20:8-10) 。

起初，安息日就只是休息日。《出谷纪》中最古老的文献没有

提到祈祷或祭献。但它很快就成为一个朝拜的日子:在这一天，人

们献上额外的祭品(<<户籍纪 ))28:9) ，献上新的"供饼" (<<肋未纪》

24:5-8) ，人们召集了圣会(<<肋未纪 ))23: 3 、 37 下)。

从开始，安息日具有宗教的特征。它是由雅威定为圣日的一

天《出谷纪))20:11) ，它是属于上主的一天(<<肋未纪))23:3)0 "正如

畜群的头生羔和田野里的果实代表着人的工作的十分之一一样，

安息日也可以说是代表着人的时目的十分之一"。③因此，遵守安

息日的义务是很严格的。④。先知们把守安息日看成是获得雅威

祝福保佑的前提⑤。

① 参见 Herbert Pribyl , '‘Der Sonntag als Tag der woechentlichen Arbeitsruhe ," in 

Der Tag des Herrn , Kulturgeschichte des Sonntags , ed. by R. Weiler (Wien: 

Boehlau , 1999) , 95-139 , 97 页。
② 参见 Juedisches Lexi是on ， ed. by G. Herlitz , vol. IV /2 (Frankfurt/M: Juedischer 

Verlag , 1987) , 6→11 页。

③见 Walter Kornfeld , "Sabbath" , Encyclopedia 01 Biblical Theology , ed. By J. Bau-

er , 1969 ,799 0 

④ 侵犯安息日者可以处以死罪 (((出谷记 ))31: 14 下;((户籍纪))15:32-36) 。

⑤ 《依撒意亚))58: 13 下;((耶肋米亚 ))17 :1 9-27;((厄则克尔 ))20: 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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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比伦流亡"期间，当不可能在耶路撒冷圣殿里举行祭祀

时，安息日的重要性就增加了。人们聚集在会堂(synagogues)里

祈祷和诵读《圣经》。在家庭生活中，安息日也一直到今天都是一

个特殊的日子，通过祈祷和宗教传统与平常不同。①安息日的圣

化得到了加强，并通过种种详尽的规定而得到了保护。在基督的

时代，法利赛人认为，在安息日不许人抬着自己的床(((若望福音》

5:10) ，不许人治病(((路加福音))13:14) ，掐麦穗(((玛窦福音)) 12: 

1)，也不许人.走超过两千步的路程(((宗教徒大事录>>1:12) 。不幸

的是，守安息日的戒律导致了僵化严厉、谨小慎微的法律主义，而

这些规律一方面帮助了人，但另一方面也压迫了人。

(3) 新约中的主日

在教会初期，主日同安息日是并存兼立的。在很长的时间里，

主日并没有休息，而安息日才是休息的日子，因为安息日也是罗马

帝国的公共节日，即 Saturnus 的节日。

然而，从教会最早的时期开始，主日就被那些新兴的基督教团

体挑选为自己的朝拜之日。

基督教的主日礼仪，发端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复活的基督希望

在这一天同他的信徒见面。所有的福音书都强调了一个事实，即

复活的基督在"一周的第一天"同他的门徒见面(((马尔谷福音>>1 6 : 

2; ((码窦福音 ))28:1;((珞加福音))24 :1; ((若望福音 ))20: 1. 19; 当基督

又显现时，也是一个星期天(((若望福音 ))20:26) 。并且，圣路加还

记载， 50 天后的圣神降临也发生于"一周的第一天"(((宗徒大事

录))2 :1-4) 。

当基督显现日才，他同门徒一起壁开饼并与他们吃(((路加福音》

24:30;((若望福音))21: 9-13) 。这使人们想起了基督受难前夕所

制定的感恩祭(圣餐) ，而门徒们就应该举行这个"圣餐"来纪念基

① 参见 F. Dexinger , "Der Sabbat heute" , Theol. Prakt. Quartalschrift , 141 

(1 993) ， 227-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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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因此，基督徒在主日聚集在一起壁饼。圣路加曾记载说"一

周的第一天，我们相聚壁饼"(<<宗徒大事录))20:7) 。这段经文还表

明，这并非只是偶尔的聚会，而是一个正在成为传统的惯例(参见

《格林多前书))16 :1下)。

早期教会团体在主日瞻礼中聚集在一起聆听天主的圣言，参

与感恩祭与圣餐。这一习俗可从早期著述那里获得证实，如《十二

门徒教训))(Didache，约公元后 100 年)的作者， Ignatius of Anti 

och(安提约基亚的依纳爵，死于 107 年左右) , J ustin the martyr 

(一译:殉道者儒思定，死于 160 年左右)。至于 Hippolytus(一译:

西波利杜斯)、 Tertullian (戴都良、德尔图良)、 Origen(奥利金、奥

力振)和 Cyprian(西彼连、西皮里安)更是将主日敬礼视为理所当

然的。

主日被称为"第一日"，但也被称为"第八日"(参见《若望福音》

20:26) ，因为它宣告了安息和永恒朝拜的日子。至于"主日"( the 

Lord's day)这一名称最早可见于《圣经·默示录))1: 10。①将主日

称之为"太阳之日"( the day of the sun , Sunday)最早出现于殉道

者儒思定Oustin)的第一个护教文中，在约于公元 150 年。因为他

的读者是外教人，所以他采纳了外教人更为熟悉的古代行星周中

的"太阳日"。②

(4) 宗教传统的规律

无论在何处，基督徒都会知道，十诫中的第三诫是"应记住安

息日，守为圣日"。教会的教理问答手册自古以来就这样写。在基

① 教会的拉丁文传统和罗马语系的语言保留了这种说法，它们称"星期天"为 domini

ca 、 domingo 、 dimanche。

② "在那个被称为‘太阳之日'的日子，大家都从乡下和城里来，而众人参与感恩祭之

圣餐……他们在那天聚集是因为天主在那天创造了世界，而耶稣基督，我们的救

主，在那天由死者中复活了 "(l A户。logia 67:3) 。所谓的"行星周" ( planetary 

week)来自东方而进入了希腊世界，但古代罗马并没有正式承认它。在"行星周"

中，"太阳日"是第二天，而第一天是"士星日 "(day of Satum ， Satur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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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宗教的环境中，"安息日"就意味着"主日"。作为十诫的一条，第

三诫也被视为是天主直接颁发的戒律之一。

但是神学家在这一点上大相径庭。许多神学家认为，整个主

日的圣化义务(包括望弥撒与休息的义务)都仅仅是教会的法令。

他们说，旧约中守安息日的诫令随着基督的出现而中止，而至于新

约中遵守主日之敬礼，主基督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诫令。另一方面

为数较少的神学家则认为，在一星期中圣化一天是神性的法律，而

具体选择圣化哪一天则是教会法令。①其理由在于天主在创造万

物时就遵循了这种节律，而基于此也要求人们在六天工作之后保

留一天作为安息和朝拜神之用(参见《创世纪))1-2:3;(( 出谷纪》

20:8-1 1)。

梵二会议没有说，主日安息来自上主的明确规定，但它强调了

主日弥撒的义务不仅仅是出于教会的权威。这个戒律被视为是来

自宗徒的。"教会沿用导源于基督复活当天的宗徒传统，在每第八

日，就是确当的称为主的日子，或主日那天，举行逾越奥迹。在这

一天，基督信徒都应该集会"(SC 106) 。

这次大公会议显然意在表明，主日敬礼是一种具有特殊尊荣

的传统。教会不能任意更改这一戒律，像它能变更纯属教会法规

(如荼坛在教堂中的位直或守斋的日子)那样。

所有公教的神学家都同意，人们根据自然神性法( natural 

divine law)具有朝拜天主的义务，而应该共同地在团体内以及通

过公开的行动而履行这项义务。由于这些行为需要有共同的时

间、地点和仪式，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有资格决定公共朝拜的时间及

其他细节的宗教权威。该宗教权威的权力也是自然法的要求，因

为若没有它，公共朝拜就不可能实现。对公共朝拜具体时间、地点

① 参见 Pruernrner 11 • 1958. nr. 465; T anquerey 11 • 1919 , nr. 1011; Goepfert , Moral

theologie. 1 ,1923 , nr. 338;Zalba , TheoL Mor. Comp. 1 ,1958 nr. 1244("Quod al

iquis cultus specialis Deo sit tribuendus per hebdomadam ,cum abstentione aliqua ab 

qui hunc cultum impediant , potest dici de iure divino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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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仪式的确定，应交由宗教权威的谨慎判断来负责。这样，他们在

决定具体做些什么的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自由。不过，一旦他们做

出决定并公布为正式的规则后，那么它就具有约束该团体及其个

体成员的效力。①

根据《圣经》和宗徒们的传统，基督宗教的各种教会团体都选

定了主日作为共同朝拜和休息的日子。

公教会的法典规定，信徒在主日与特殊的瞻礼日具有参加弥

撒并过神圣体息的义务(CIC 1247) 。这些规定需要在下文做进一

步的详细说明。

2. 主日弥撒

梵二大公会议为主日在宗教朝拜上的意义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在这一天，基督信徒都应该集会，听取天主的圣言，参与感恩礼，纪

念主耶稣的受难、复活与光荣，感谢天主，因为他曾‘借耶稣基督从

死者中的复活，重生了， (((伯多禄前书))1: 3)他们。所以，主日是最

原始的庆节。"(SC 106)。主日的特殊意义是:基督徒们在那天聚

集，一起敬拜主上，共同宣认对基督的信仰，这样也强化这个信仰。

(1)历史发展

从最初的原始使徒团体时代起，基督徒就常常在一周的头一

天聚在一起来"孽饼"(((宗徒大事录 ))20:7; 参见《格林多前书)) 16: 

2) 。这样，他们就完成了主在最后的晚餐上要求他们为纪念他而

举行感恩祭圣餐的诫令。"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路加福音》

22 :1 9) 。在那个时期，这一传统尚未形成为教会的固定戒律，但参

加公共聚会则被视为当然之事，并且被当作是团体中一项确立的

惯例。在《希伯来书 ))10:25 中，疏于参加聚会则受到了责备，这被

认为是可悲的与不应该的事。

① 如果说一个法律只是人规定的而不是天主规定的，这并不意味着遵守它的义务就

是轻松的，虽然近年来有时会有这类的说法(参见 G. Troxler，前引， 238D 。譬如，

交通规则也是人性的权威规定的，但是，人们仍然具有重大的义务遵循这些交通

规则，因为它们多次涉及人们的健康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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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态度也可见于宗徒和早期教父的著述中。"只要有可

能，参加主日公共的敬礼，是团体对基督的信仰的不言而喻的具体

表现，是被所有人毫无争议地接受的‘命令'……没有正式的教会

实证法规，只有偶尔的提醒和要求，但一切人都意识到这个责任。

热情衰退的迹象或分裂的倾向一一正如《希伯来书>>10: 25 中所表

明的→二则被警告或语重心长的劝勉而消除"。①安提约基亚的

依纳爵CIgnatius of Antioch，死于 107 年) ，对聚会的义务做出了

慎重的表述"一个不愿意(epi to auto)参加聚会的人是被傲慢所

左右的人，并已经自己审判了自己"②

最早颁布命令规定参加主日弥撒义务的地区会议(synod)是

在西班牙的 Elvira 所召开的会议(大约 300 与 312 年之间)。其他

的地区会议很快地也做出了积极响应，比如 341 年的 Antioch 会

议和 343 年的 Sardica 会议。此后的会议对主日敬礼作了越来越

多的限定和统一规定。在所有的地方，参加主日弥撒被认为是基

督徒的一项基本义务。

对于梵二会议来说，信徒定期参加主日弥撒是一项既定的惯

例。参加主日弥撒属于天主教徒的基本宗教义务。在主曰，"基督

的信徒应当聚集在一起"为了举行感恩祭(SC 106) 。由于这在教

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神圣会议恳劝牧灵人员，在

教授要理时，务必用心训导信友参加完整的弥撒，尤其在主日及法

定庆节"(SC 56) 。同时，灵魂的牧者们也不可以忽略主日和瞻礼

日的道理。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不可以省略福音以后的讲道(参

见 SC 52) 。

(2) 意义和理由

主日首先是公共朝拜的一天，基督徒聚集在→起纪念主的受

①见人 Knauber , "Aus apostolischer Ueberlieferung , Zur Fruehgeschichte der 

sonntaeglichen Eucharistieverpflichtuntg" , Theologie und Glaube 63 (1 973)318L 

②见 Ign. Eph. 5: 3;Eph. 13: 1 ; Magn. 7: 1 ;Philad o 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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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与复活。这一天就是奉献给复活的主的日子。同时，这一日也

是回想起基督教信仰中其他的奥迹以及整个救恩工程的日子。这

就导致了礼仪年Cliturgical year) 的形成:在每个主日都有不同的

经文与读经，从而使人们追思起基督生活与救赎工程的各个事件

(SC 102) 。总之，主日是纪念主的最为具体又最为普遍的方式。

因此，它给信徒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来表达对基督的公共信

仰，来顺应主的命令"你们要这样作，来纪念我"(((路加福音 >>22 : 

19; 又见《格林多前书 >>11: 24 下)。

共同参与弥撒能够强化信徒们的信仰，能够使他们重新版依

基督。弥撒是宣认、深化和培养信仰的杰出机会，因为它纪念基督

的生活、死亡和复活(参见 SC 33) 。弥撒给信徒们灵感，使他们在

爱内成为一体，使他们在博爱中成长，并且活出他们的理想。共同

宣认自己的信仰并体会到那些怀着向样精神的弟兄和姐妹们

这就能够巩固个人的信仰和善意。因此，个人需要团体，但团体也

需要个人的参与。①

基督徒们圣化主日也是为了共同向上主表现赞美、感恩与荣

耀。如上所述，人们有义务去共同地朝拜上主。这就需要一些固

定的时间和日子。从一开始，教会规定了主日的感恩祭(就是弥

撒)为这种共同的朝拜的适当方式和时间。别的宗教经常通过一

些祭祀仪式表示对于神的尊敬，但对公教徒和其他的基督徒来说，

弥撒的感恩祭是最崇高的祭祀仪式。基督以饼和酒的方式向天父

奉献自己，而基督徒们应该与他合而为一，成为他的"肢体"。②

"在感恩祭中，基督的祭献也成为他肢体的祭献。信友的生活，他

们的赞美、痛苦、祈祷、工作，都与基督的赞美、痛苦、祈祷、工作，及

① 参与宗教活动的人能够更好地面对疾病和压力。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局

在 28 年的调查工作后于 1997 年发表的结论。他们观察了 5286 位加利福尼亚人

并发现，那些定期去教堂的人的寿命率比较高，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较健康，他们更

多做运动，抽烟少并且有更多的社会关系。

② 参见 SC 47 等和 LG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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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整个的奉献结合，因而获得新的价值。"①

为了防止过去曾发生的那种以个人主义的角度看待主日规

律，必须明确强调主日是团体性的事情。主日敬礼的目的是以一

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形成一个信与爱的团体。在这一天，不是个人

而是作为社会的团体来对天主表达赞美和感恩。对基督徒家庭的

父母和孩子来说，主日的弥撒成为一种表示共同归属的机会:他们

一起听圣言，共同参与圣体的大餐。另外，主日的朝拜会聚集一些

一般不会彼此相遇的人。主日的宗教活动是全球性的活动，并且

能够结合各个地区的人;这一点特别在大的节日，如圣诞节和复活

节，受明显的表达。

不过，在宗教的领域之外，信徒们的团体通过彼此协助也得实

现出来。自从宗徒的时代，主日的聚会也成了一个与穷人分辜的

机会。"每周的第一日，你们每人要照自己的能力积蓄一点"(<<格

林多前书>>16:2) 。这是保禄向格林多人发的呼吁，要他们为耶路

撒冷的穷人募捐。然而，基督徒们之间的团结不仅仅在物质上受

到表现。"也许在你的邻居当中有一些患病者、年老的、孩子或移

民→一他们恰恰在主日更尖锐地感觉到自己的孤独，自己的需要

和痛苦。"②当然，帮助那些人的努力不应该局限于星期天，但星期

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主日弥撒的义务

第一，在某些基督新教团体中，可以发现到，人们不知道怎么

对待主日的义务，但天主教却依然坚持主日戒律的约束力。坚持

每周一次的公共聚会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基督精神才能在团体中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才能成为世界的酵

母。如果没有坚固的、持续的节奏和规律性，团体就不能形成，也

不会存活下去，更不会保持真正的活力。选择弥撒祭献作为这些

① 参见《天主教教理))(1994 年)， 1368 条。

① 见宗座文献Dies Domini((( 主日))) , Vatican City , 1998 , nr,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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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的圣事礼仪，是因为它是宣告主的圣死与复活的最深刻的仪

式，也是对新盟约信仰的最全面的礼仪表现。

就参加主日弥撒的义务而言，考虑到它在教会的持续传统中

的深厚根基，以及由于内在理由，下面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虽

然今天有人提出这个说法) ，即认为参加弥撒的戒律只是独断专行

的教会的法律主义与懵妄的表现，是为了控制教友们而立的规定。

其实，这个规定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特别是内在于信徒对基督

和信仰的承诺的义务，而该规律只是其表现与进一步的具体化。

明确规定在主日和法定节目 (holy days of obligation)有参加

弥撒的义务，这防止信徒灵修方面的疏忽与懈怠的保护措施，也是

信徒的宗教生活的照料与支持。在戒规的约束下去参加弥撒，并

不是没有价值的，只要这种约束被接受为合法的与健康的。习惯

性的主日规则"毕竟在这一方面是有益的:团体可以这样协助个人

度过冷漠消极时期，并借此保持着与人的接触和联系，使人有可能

做出一个新的承诺"。①根据普遍的解释，在主日和法定节日参加

弥撒的义务就其本质而言是重大的。这一评价已在安提约基亚的

依纳爵的激烈言辞中找到了佐证，他认为那些不参加公共聚会的

人受傲慢的控制并已审判了自己(((厄弗所书 ))5: 3) 0 Elvira 会议

(约 300 年)也把参加主日弥撒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规定"任

何留在城里的人如果有三个主日不去教堂，就应被逐出一段时间，

为了让大家明白这是一种谴责"(21 条)。②这样的规律在教会的

其他地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③

①见 Julius Card. Doepfner , "Wir brauchen feste Zeiten. Zum Wert der Sonntagspfli 

cht" , Gottesdienst 1972 , 210 

② 参见C. Kirch , Enchiridion Fontium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Antiquae (Herder , 
1956) ,nr. 334 0 

③ 参见 Synod of Sardica (Sophia)于 343 年召开的会议，其文献第 11 条说"你应该

记得，我们的祖先规定了，如果一个平信徒住在城中，但连续三个星期的主日不来

参与聚会，应该把他从团体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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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5 世纪中叶起，道德神学家就把对主日弥撒或其核心部分

的有罪责疏忽，定为大罪。直到我们的时代，这仍是一般伦理神学

家的看法。

人们仍然会问，一次疏忽主日弥撒的规律是否在任何情况下

都成了重罪?偶尔遗漏主日弥撒是否真的同上主的救恩计划处于

如此激烈的对抗之中，以便导致它形成一个基本的(反对上主的)

抉择?抑或这难道不是仅适用于经常性疏忽的那种情形吗?

早期教会会议处罚了那些连续三个主目不参与弥撒的成员。

这或许指明了一种方向，同时能帮助人们在弥撒义务上做更加细

致的、辨别性的区分。经常性忽视主日弥撒无疑构成了重大罪过，

但仅属偶然性的疏忽则不在此列。我们可以说，这种义务在本质

上是重大的，但其中也有大与小的差别，就是说，偶尔地疏忽弥撒

的罪责不如习惯性地疏忽弥撒的重。①

德国于 1971 年举行的主教会议也类似地规定了"特别是那

些无理由地不参与感恩祭的人严重地违背他们本有的义务;作为

受过洗的信徒他们欠教会团体和自己这种参与，同时他们忘恩地

拒绝上主的邀请。"②

第二，公教信徒有义务参加所有主日和瞻礼(法定节日)的完

整弥撒礼。目前，法定节日是由各个国家的主教会议决定的。圣

① 下面的学者也持这个观点: Fr. Reckinger , Wird man morgen wiedeγ beichten? 

CKevelaer:Butzon und Bercker , 1974) , 129-131 ;B. Haering , Free and Faithful in 

Christ 1 , 1978 ,416; Reinhold Baerenz, "2ur theologischen Debatte des Sonntags

gebotes" , Catholica 37 (1 983) , 86C Karl Rahner , "Das Sonntagsgebot in der In 

dustriegesellschaft ，"仇 Schriften zur Theologie XN CKoeln , 1980) , 238-247 , 
esp. 243 0 1983 年的《天主教法典》说，信徒参与主日弥撒是一个基本的义务"在

主日和法定瞻礼日，教友得参与弥撒"(第 1247 条)。若望·保禄三世教宗的于

1998 年发表的文献 Dies Domini((( 主日))) ，第 47 条说"这种规定一般被理解为包

含着一个重大的义务:这是天主教教理的教导"(参见 1994 年的《天主教教理》

2181 条。)

② 参见 Gemeinsame Synode der Bistuemer in der BRD. Offizielle Gesamtausgabe 1 

(Freiburg: Herder , 1976)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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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节则为各个国家所遵守的节日。必须遵守规律的信徒是所有完

成了七周岁并能自己思考("懂事勺的人CCIC 11) 。

从古代起，教会就从前一日的下午开始举行庆祝主日或大的

节日。①教会允许在星期六晚上举行主日的弥撒，这是考虑到传

统的习俗，也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人在周六下午不工

作，并认为这是周日的组成部分。天主公教的教友可以参加这些

弥撒来履行他们的义务(参见 CIC 1248 ， 1 条)。

现在比以往更加强调，弥撒的两个部分(即圣言礼与感恩祭)

是完整不可分割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部分构成了弥撒，就

是圣言的礼仪和感恩的礼仪;二者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它们所形

成的只是单独一个完整的敬礼行动"。因此，梵二会议的主教们力

劝信徒"参加整个弥撒"CSC 56;参见 PO 4) 。

第三，那些有充分而重大理由以不能参加弥撒的人，是元罪

的。例如他们面对无法承受的困难或者自己或他人在身体或精神

上的损害。但是，一时一地的暂时困难不能成为经常性缺席的

借口。

具体说来，下列情形可以获得豁免:病人以及若参加弥撒可能

会有危害的康复期患者;距离教堂很远的人(对健康者也许要算一

个小时为限，对老弱者这个限度还要降低) ;因贫穷而衣衫槛楼者

或付不起交通费用者;被身份或职业义务，如紧急援助或迫切的慈

善工作所阻者;那些会给其家长、丈夫或雇主招致严重的耻辱的儿

童、妇女或雇员。由于必要休息或娱乐性的旅游 如果这是唯

一的和失不再来的机会的话一一人们也可以偶尔缺席弥撒。可能

的诽谤也可使人免去参加弥撒，比如未婚而孕的妇女。只要人合

乎情理，一些当地习俗也可使人获得这种豁免，比如即将分娩的妇

女。主教(本教区主教)和本堂司锋可以豁免某些节目的义务(参

① 这个习惯来自旧约对自然日的理解;在它那里，自然日的开始表现在第一颗星星

的出现，就是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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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CIC 1245) 。①

如果亲自的临在是物质上或道德上不可能的(例如由于疾病

或老迈) ，那么借助于广播或电视庆祝主日是允许的，不过在正常

的条件下，这种方式是不足够的。因为这样，团体就没有成员，并

且对神圣的经验和基督内的弟兄关系 Cbrotherhood in Christ) 的

表现也缺乏。私人居所的环境通常不利于精神集中，亦即更易于

受到打扰。关于电视传播弥撒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教会官方没

有反对的声音，但别人曾经提出批评说，电视这个媒介有强烈的世

俗化倾向，它倾向于娱乐和玩耍，不能提供宗教体验。他们说，这

种广播会侵犯宗教仪式的严肃性格。他们还说，宗教也有一种隐

秘的原则 C arcane discipline) :不信的人也能够看圣言 C((圣经川，但

他们不应该参与圣事。②这个问题大概将来也会引起争论。元论

如何，谁愿意以这种方式认真地参与宗教礼仪，谁就必须注意到这

个礼仪的神圣性，也要怀有一种祈祷的态度。

如果在一个地区，由于司锋人员的不足，只能给信徒提供无司

锋的主日敬礼(就是说圣言礼仪) ，那么教会仍然强烈鼓励天主公

教的教友去参加这种礼仪CCIC 1248:2) 。德国于 1971-75 年举

行的主教会议认为，通过参与这样的(非弥撒的)礼仪，信徒们也能

够完成"主日义务的意义"。主教们也邀请信徒们参与这种礼仪，

正如他们也鼓励信徒们去参加感恩祭。③该地区的本堂司锋也应

该想办法给教友们送圣体。④如果连这种规格的礼仪也没有，教

① 堂区主任或教区主教可以豁免个别人及属于他们的家人的义务，也可以豁免那些

属于他们地区但居住在别处的人，如果有正当的理由。修会会长(如果是一个

clerical exempt 修会)有类似的权力，即可以豁免住在其修院的人的义务。

② 参见 Johann Baptist Metz , "The Electronic Trap. Theological Remarks on Tele 

vised Worship飞 Concilium 1993/6 , 57-62. 他也引用了 Rahner 的话。另外，

John A. Coleman , "The Sociology of the Media"(同样的杂志)也表示保留意见。

③ 参见 Gemeinsame Synode der Bistuemer in der BRD 前引书 205 页。

④见"Directorium de celebrationibus dominicalibus absente presbytero" , Notitiae 24 

(988) ,37lf,nr. 20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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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鼓励信徒去施行其他公共或个人形式的主日祈祷。①

3. 主日安息

第二届梵蒂冈会议认为，主日应该成为欢乐和松弛的源泉。

"主日是最原始的庆节，应该提倡并强调，使信友虔诚注意，也应该

成为欢乐休假的日子"(SC 106) 。共同朝拜本身就应该有助于这

种快乐。但为了完全达到这一目的，人们还应该免除工作。只有

在人们可以免于工作的条件下，基督教团体对上主的朝拜才能完

全展开;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主日才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节日。

(1)历史发展

对于犹太人，神圣的休息日就是每周一次的安息日。异教徒

的节日和休息日则具有法定的性质。但是，古代的神话说，士星之

日 (the day of Saturn) (它作为行星周的第一天，正好同安息日相

一致)是属于士星之神的，而为了避免厄运，人们应当在这一日禁

止工作。

在体息日这个问题上，基督徒不得不适应所处的环境。在犹

太教背景中的早期基督徒在安息日(周六)休息，而在周日举行敬

礼。这肯定不是很理想的安排，但是势单力薄、屡遭迫害的教会没

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将休息日转移到周日。当然，既然根据内在原

因选择了周日为朝拜日，这也就要求在这一日禁止工作，即要求把

安息日转移到这一天。德尔图良(Tertullian 约死于 220 年)是第

一位提到周日体息的人。他将这种安排看作是真正符合基督教

的。②曾赐予基督徒完全的信仰与宗教自由并建造过数座宏伟教

堂的君士坦丁皇帝(Emperor Constantine) ，于 321 年颁令以周日

取代安息日，并以主日为罗马帝国朝拜和安息的公共日期。这种

决定同以往有关公共安息的法规保持一致，所以回地上的农业活

① 网上， 373 ， 32 号。

②见 Apologet.16:11 (CCL 1 ,116):De orat. 23:2 (CCL 1 ,271):De idolatria 14:7 

(CCL II ， 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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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在所禁工作之列。①

教会关于主日安息的最早诫令，可见于 538 年召开的奥尔良

会议规定之中。为了将基督教价值带给野蛮人，它禁止在主日从

事农活，"因为那样去教堂做祈祷会更为方便"(第 28 条)。② Mar

tin of Braga (布拉格的马丁，约死于 580 年)首次用"低下活儿"

(servile work)一词来指称基督徒在主日应当避免的工作。

从 7 世纪起，作为一项有约束力义务的主日安息已广为基督

所接受。在周日，信徒应当避免某些体力工作和世俗行为。但至

于禁止哪些工作则有所不同，而"低下活儿"一词则未被广泛适

用。③这个术语是通过教宗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 1234 年)的

教令集(教会法条的正式汇编)被明确引人教会法规。

但即使在格列高利九世之后，对受禁的"低下活儿"也从来没

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解释。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根据不同的时间

和地点而有不同的解释。在托玛斯·阿奎那看来，对主日工作的

禁止不必像犹太教守安息日那样严格。④

(2) 意义和理由

在《旧约·创世纪》最前面几页，我们听到，上主的"工作"是人

类的榜样，而他的"体息"也同样是人类的榜样。《出谷纪》也在第

兰个诫命提到这一点"第七天是上主，你的天主的日子……因为

六天内，上主创造了天和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但在第七天他休

息。"(<<出谷纪 ))20: 10 等)。上主在第七天的休息"描述上主在他

① 君士坦丁的主日休息法令见于 Codex Justinianus，第三卷，第 12 题。其文词如下:

"所有的法官和所有的城市居民以及所有的商人应该在主日休息。但是那些住在

乡下的人可以自由地和自在地种田，因为那天往往是播种或裁剪葡萄的最好的日

子;不应该让这美好的时期过去，以免失去上天的恩赐"(见 New Catholic , Ency-

clo户edia ， voI. 13 ， 1967 ， 802) 。

② 参见 Kiγch ， Enchiridion ，前引， nr. 1038 。

③ 见教会法典的集成(Decretals of Gratian , 1140)提到禁止工作但不用"低下活儿"一

个词。

④ 见《神学大全)) II - II ,q. 122 ,a ,4,a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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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非常美好的， C ((创世纪))1: 31)工程面前停下，并且以充满喜乐

的眼神观望了它。这种‘默观式的'注视享受了一切到此成就的东

西。上主这样观望所有的一切。"①人们也同样需要偶尔远离自己

的工作，需要反省这一切活动的目的和终点。在今天那种不让人

休息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很容易会陷入福音中那个富农的陷阱:他

都没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财富(参见《路加福音))12: 26-21) 。安

息日提醒人们说:时间和历史最终都在上主的手里。

《申命纪》的思想又补充这种默观式的回忆。在这里，主日安

息的基础是雅威解放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你应该记得:你在埃及

也曾做过奴隶，上主你的天主以大能的手和伸展的臂，将你从那里

领出来;为此，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守安息日。 "C((中命纪 ))5: 1日。

在埃及的奴役经验成为以色列守安息日的动机，而且也应该让一

切受造物参与这个安息:外地人、仆人、奴隶、甚至牲畜和一切动

物。因此，人们那种剥削性的思想受到限制。

上主的创造和救恩工程在基督的复活获得了一个新的表现。

在原有的创造之上，基督的复活意味着一个"新的创造"。对梵二

会议来说，回忆逾越奥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也能够说明，为什

么主日应该是"喜乐和不受工作困扰的日子"CSC 106) 。

当然，主日的自由也帮助人们共同参与主目的朝拜。如果人

们事先就被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需求所占据，那么他就不能有完全

的自由将自己奉献给对上主的朝拜。而且，团体朝拜行为也必然

需要有共同的休息时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参加不逢公

共假日的宗教节日礼仪的人是不多的。)如果仅靠早上或晚上两个

小时免于工作的自由时间，并不足以完全制造出团体朝拜所需要

的宁静、祥和、欢乐的情绪和气氛。况且，会有各种情况阻止人们

在同一时间参与弥撒，以至于在这有限的休息时间内，不可能让所

有人都参加敬礼。

①见 Dies Domini ((主日))， 1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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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目的之外，主日休息还具有其他世俗和社会的功能。

从这种角度看，周日休息没有宗教特征，对其遵守与否也不能借助

于对上主的敬礼这个理由。不过，这些世俗的目的也具有很大的

价值。周日休息给人们提供了娱乐和休闲时间，人们可以借此来

恢复体力和精力，能以新的兴致和情趣继续投入到工作之中。共

同的休息时间，也有利于家庭关系和团体纽带的强化，就是一种重

要的社会利益。最后，休息日还为人们开发和培养精神与文化价

值、欣赏大自然以及发展兴趣爱好而提供了机会。人们不应该被

完全由致力于经济效率的生产性工作所吞没。在金钱和物质利益

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存在，而后者对于真正的人性生活是必须的;

否则，人的人格(the h uman personali ty )就不会获得全面的发展。

主是将人们从世俗的劳作中释放出来，因而允许人们献身于

精神活动。因此，主日安息为反思、默想和内在生命的培养提供良

好的机会。这些价值又再次涉及到了宗教的领域，这表明在休息

日和朝拜上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希伯来人就深深地体会到

了这种关系，并把安息日视作完全宗教性的义务。

(3) 主日安息的内容和义务

对安息日戒律的狭隘解释构成了耶稣同犹太教经师之间冲突

的主要源泉之一。为了反对偏执的律法至上主义，耶稣提出了抗

议并宣称"安息日是为了人立的，并不是人为安息日"(<<马尔谷福

音 ìì2: 27 par) 。安息日应该要服从于人的需要和福祉。

第一，教会法典规定，在主日和瞻礼日，"信徒应停止有碍于敬

礼天主、主的日子的喜乐或心灵和肉身体|莉的工作及业务"(CIC 

1274) 。传统上，应禁止的工作首先是由"低下活儿"一词所指称的

工作(参见以前的教会法典，第 1248 条)。一般说来，它首先是指

耗费力气的体力活，例如采矿、耕作、捕鱼(第一类产业) ，工业、建

筑和手工业(第二类产业)。近来，工资收入也构成了一个判定标

准。低级的工作是指按小时或按天数支付固定工资的工作(这也

包括广义上的第三类产业，即服务业)。无论何时，在判断哪些工

作同主日安息精神相抵触时，基督教团体中那些诚恳的教友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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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共同的评判都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在判定应禁止哪些工作日才，非常关键的标准还在于，某项工作

是否会妨碍对上主的敬礼，是否会扰乱欢乐情绪和公众的神圣休

息。也正是基于这一标准，已往的教会法典(即 1983 年前的法

典 译者注)所禁止的工作中还包括公共司法行为和公共商业

行为。

法律的内在逻辑也会禁止所有其他的有悖于主日目的的职业

工作，甚至那些挫败了主日的目标的娱乐或体育活动。如果对智

力活动和文学艺术的追求方式妨碍人去敬礼上主，阻碍人的灵修

生活或对家庭生活的必要、有益照顾，那它们当然也是同主日安息

的意义背道而驰的。

道德神学家大都认为，神圣休息的义务本身是重大的，就是说

忽视这一义务就算构成了一件重大的问题。用两个小时甚至半天

的时间去做那些在主日被禁止的工作，这本身还不能说是重罪，虽

然梵二以前的伦理神学子册都是这样说的。然而，如果这种疏忽

经常发生，那就可说是重罪。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准则可以说，某一

个工作持续的时间越长，工作所牵涉到的人越多(比如建筑业) ，对

公众生活的干扰越大，它对该规定的侵犯也就越大。就雇主而言，

他们有重大的义务为雇员的主日安息留出充足的自由时间。除了

极其特殊的情形之外，主日弥撒所必要的时间应当得到保证。如

果休息日元法安排在主日，那么就应在其他日期获得补偿。

第二，主日安息的例外

人生的具体条件和需求使得遵守主日安息出现了许多例外情

形。这种趋势日渐增大，甚至已通过日积月累的蚕食威胁到了主

日安宁。毋庸置疑，元论是从宗教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文化的角

度来看，这对于社会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每一个人也必须在良

心上问自己:我要求在主日要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这种工作必须

要在主日进行吗?不能在其它的日子作吗?在商店要不要在主日

开的问题上，这特别重要。

紧急需要也往往构成例外情况。正如那些为了不失业而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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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工作的人获得豁免一样，那些如果不在周日工作就无法养活

自己和家人的穷人也得到豁免。农民在面临暴风雨威胁时可以在

主日收获农产品;而在旱灾时则可以浇灌农田。相同的原则也同

样适用于火灾、水灾、地震等一切突发事件下的必要工作。

为了公共福利或大众利益所必需的服务也可获得允许，例如

公共交通、加油站、餐饮业、旅馆、医院等等。机械师为了必需的施

行或已经开始的施行可以修理车辆，也可以为了周一的需要准备

工具、修理机器。为了防止工业损失，工人也可以从事必要的操作

和工作。

常常会有这样的争沦:同那些在周日工作的人相比，在主日使

机器大量闲置是不是一种损失和不利因素。不过，要知道，在主日

停止工作往往意味着牺牲物质利益，不论是农民、工匠，还是经营

企业的人都是这样。另外，工会反对周日工作的压力也表明，没有

周日的工作，企业也照样能够生存和赚取利润，即使同其他那些不

守或不大遵守周日休息的国家处在竞争之中也是如此。在有些情

况下，人们无法完全避免连续的工作，但即使如此，也应尽可能在

周日的重要时段内停业 16 、 12 或 8 个小时的工作。无论如何，只

有那些对全国人民和国民经济有重要贡献的活动才可以成为某些

经济领域不断上班的理由。

对守主日安息义务的豁免就像对参加主日弥撒的豁免一样，

应由主教(教区主教)和堂区司锋做出(参见 CIC 1245) 。①

二、宗教禁食和斋戒日期 (days of religious fast and absti

nence) ② 

早在旧约文献中，人们对补赎苦行(works of penance)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虽然各自的动因互不相同，但'忏悔补赎(penance)被

① 参见有关豁免参与弥撒的规定。

② 汉语的天主公教传统用"大斋"和"小斋"来表达 fast 和 abstinence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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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一种"宗教性的、个人的行为，其目的在于表达对天主的爱

和顺从:斋戒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主"。①

补赎苦行也有个人的 (personal)和社会性的层面。在传统

上，补赎被认为是完善和圣化自己的途径，正如《圣经》中的友弟德

(J udith) 、达尼尔 (DanieD 、女先知亚纳 CAnna)和其他杰出的男女

所表明的，他们曾以斋戒和祈祷来朝拜上主(见《友弟德传 ))8; 6; 

《达尼尔 ))10;3;(( 多伴亚传))12:8;((路加福音 ))2: 37) 。义人和圣人

也还以苦行来为整个团体作补赎和赎罪，例如梅瑟就曾因为人民

违背了信仰而守了 40 天的斋戒来平息上主的愤怒 C((中命纪)) 9; 

18) 。

基督在开始公开传道以前，也曾经历了四十个昼夜的祈祷和

禁食期。即使他反对那种徒有其表，而无内在心灵版依和崇敬的

虚伪苦行和禁食，他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些仪式本身的价值。基督

赞成在正确精神引导下进行苦行和禁食行为(((玛窦福音 ))6; 16-

18) 。

面对伟大的宗教传统，以及主耶稣本人的身体力行，基督教徒

从一开始就遵守了禁食和斋戒的日子和时期。在教会礼仪年的年

历中标出的众多苦行节期中，四旬斋期是最为重要的。它一直受

到了基督教徒的特殊重视和珍爱。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明确提

到了这一节期并把它推荐为信徒的虔敬之行和牧灵人员的特别关

注的对象。"四旬期内的苦行，不仅应该是内心的、个人的，而且应

该是外在的、社群的。至于苦行的方式，则须按时代与地区的许

可，以及信友们的环境去培养，并由……当权者加以鼓励"

(SCll0) 。另一种悠久的苦行传统是在星期五从事赎罪苦工，因

为这是基督受难的那天。

( Apostolic Constitution on Penance Paenitemini of Pope Paul ì1 , 17. Febr. 1966. 

Vatican Collection II : Moγe Post Conciliar Documents , ed. A Flannery , 1982 , 2 

(AAS 58 ， 1966 ， 179) 。该规定修正了教会关于共同守斋日期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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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中常见的补赎和苦行仪式首先和本质上是朝拜上主的表

现。它们同祭献有许多共同之处;人通过拒绝某些世俗享受，从而

更真实地体验到了那些更值得注意的、更高尚的、永恒的价值。有

时，这些"自我否定" ( self-denial) 的宗教习惯更多有赎罪 (atone

ment for sins) 的特征，而另一时候，它们更多地是对上主的感恩

与爱慕的表现。但无论在什么时候，它们都是对人们的净化和圣

化，并将人引导更接近基督的肖像(conform them to the image of 

Christ) 。通过四旬斋期的克制自己，"你[土主]纠正我们的过错，

将我们的心引向你，圣化我们，并赐给我们永生"(见四句期的弥撒

经文)。

根据教会新规定的礼仪年①，全教会的补赎时期是星期五和

四旬期。不吃肉(守小斋)或不吃别的特殊的菜(如果主教团有这

样的规定)的时日是每一个星期五，除非星期五是瞻礼日。在圣灰

周兰(或四旬期的第一天)以及在圣周主受难的星期五(Good Fri

day，即复活节前的那一个周五)必须守斋戒(小斋)和禁食(大斋)。

地方的主教团有权因正当理由而改变斋戒日，但它们应当考

虑到四旬期的特殊性质。它们也可以规定，信徒能以其他苦行方

式(特别是慈善工作和恭敬上主的行为)来全部地或部分地代替禁

食和斋戒。本地区的主教或本堂神父能够豁免守大小斋的要求，

也可以将它转为另一种补赎，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参见 CIC 1245 

条)。②

下面将就教会禁食和斋戒的具体要求做进一步的解释。

1.禁食的规戒

禁食(即大斋， fasting)的规定意味着，在一天内只能吃一顿饱

餐。在早晨和晚上可以进食少量的食物;但这两个"小吃"的总量

① 参见 CIC 1249--1253 条。《天主教法典》基本上反映出保禄六世教宗在 1966 年的

Paenitemini 文献发表的规定。

② 在这方面也和守主日安息的规定一样:一个修会的会长对于其会员或住在其会院

的客人有类似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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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等于一顿饱饭。饮料，包括牛奶和果汁，不会影响斋戒。

必须遵守禁食规定的对象是那些年满 18 岁而又低于 60 岁的

人(CIC 面礼 1252;参见 97:2) 。

以前的教科书详尽阐释了免于守禁食规定的理由，但由于只

保留了两天的禁食日，所以所有健康的人都应能遵守它。不过，倘

若守禁食规定对健康或工作能力造成严重影响的话，这个法规没

有约束力。如果一个人非常穷，以至于他始终忍饥挨饿，也同样没

有义务遵守该规定。

2. 斋戒的规定

斋戒( I!p 'J、斋， abstinence) 的规定禁止人们吃肉，但这不包括

由动物脂肪造成的食品或肉汁(汤)。①禁吃的肉类包括哺乳动物

和鸟类，但不包括鱼类和其他海鲜、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教徒在那些日子必须吃鱼。实际上，与

这个规律的精神更符合的是这个作法:吃一些便宜的菜和蔬菜，特

别是在那些鱼很贵的地区。

守小斋(斋戒)的规定适用于所有年满 14 岁的人(CIC 1252) 。

这就修正了以前的相关法规;后者规定了所有年满 7 岁的人都要

守小斋。

如果星期五恰逢一个法定节日，守斋戒的义务就不生效。而

且，那些因健康或工作性质(比如采矿、冶金)需要食肉的人，或者

那些其主人不允许食用其他食品的人(如仆人、儿童、妻子) ，都在

豁免之列。①

在大多数地区，主教团利用了其职权而允许信徒以其他形式

① 参见 M Zalba , "Ad Const. Apost. 'Paenitemini' adnotationes quaedam canonico

morales" ， Pe门odica 55(966) ,752 0 

② 在航海与航空事业中工作的人员没有义务守大、小斋，在旅途中的旅客也同样免

斋，但是他们应当作另一种恭敬上主的善工，并且至少要遵守主受难日的斋(见

Decree Prornaterna of March 19 ,1982 ,of the Papal Commission for To飞lfism ， AAS

74 ， 1982 ， 744) 。



第五章 朝拜的具体表现 193 

的苦行行为(就是慈善的行动、恭敬上主的行动或其他的表示补赎

的行为)来代替斋戒的义务;有时这适用于所有的星期五，有时则

不包括四旬斋期的星期五。

第四节 恭敬圣者的义务 (duties of rever-

ence for the sacred) 

一、恭敬上主的圣名

在所有的民族当中，神的圣名是受到崇敬并被奉为神圣之物。

正如一个人的名字不是什么空洞无意义的词语而是代表着那个人

一样，上主的名字也代表着他的神圣存在。

以色列人对人名，特别是对天主的名的代表性质极其敏感与

觉悟。称颂雅威(耶和华)的名(((依撒意亚 ))29: 23) ，爱慕他的名

( ((圣咏 ))5 :11) ，歌颂他的名(((圣咏 ))7:17) ，颂扬他的名(((圣咏比4.

3) ，就是意味着称颂、爱慕、歌颂和颂扬雅威自己。它是光荣可畏

的名"中命纪))28:58) ，它是千秋留存的圣名(((圣咏))135:13) 。对

天主之名的圣化是极其重要的，在"十诫"之中它也构成了一个诫

命"不可妄呼上主你天主的名;因为凡妄呼他名的人，上主决不让

他们免受惩罚"(((出谷纪 ))20:7) 。①侮辱上主的人"应由民间铲

除"(((户籍纪))Nu曰: 30; ((胁未纪 ))24: 15) 。

新约对上主之名表达了同样的崇敬，并将它扩展到上主之子

耶稣基督之名上。正如主的祷文所说，上主的名应当被尊为圣，应

当称颂说"我们在天之父"(((码窦福音 ))6: 9) 。基督徒有责任时常

① "犹太传统逐渐形成这样一个习惯，即不再说出在 Horeb(一译:蜀勒布)山那里启

示的圣名(即 YHWH)。当犹太人念圣经时，他们会用‘天主， ( God. Elohim)或更

多用‘上主'(my Lord ， Adonay)来代替雅威(耶和华)。因此，当犹太人将希伯来文

的经典译成希腊文，他们总不写雅威的圣名，而写‘主， (Kyrios , Lord) 0" 见

"Name" ,Dictionary 01 Biblical Theology , ed. by X. Leon-Dufour , 1988 , 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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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天主的圣名 C((希伯来书))13 :1日，也有责任谨慎行事，以免上

主的名因他们的行为而受亵渎 C((罗马书 ))2: 24; ((弟茂德、后书 ))6 : 

1)。由于得救有赖于耶稣之名(((玛窦福音问: 21; ((宗徒大事录 ))4 : 

12;10:43;(( 罗马书 ))10: 13;((格林多前书 ))6 :11) ，所以他的名字也

同样应受到尊敬和赞颂(((斐理伯书 ))2: 9-11)。基督徒应当处处

以使上主之名享受光荣的方式来为人处世 C((得撒洛尼后书))1:1 1 

下)。

因为上主的名字就是他的存在的表达，就是他自己的象征，故

理应受到恭敬。恭敬上主的名就是恭敬上主，而侮辱上主的名就

是侮辱上主。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耶稣的名，也适用于代表耶稣

和画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同耶稣特别接近的人，如圣母

玛利亚、宗徒和圣人。

二、对天主之名的误用

天主圣名可能遭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侮辱。在这里要区

分元意的冒犯(就是不恭敬地说出上主之名)和亵渎的罪恶。

1.无意的冒犯 C profanity)是在粗心或愤怒当中对圣名的不

敬使用

天主之名有可能被对这→圣名的不经意使用而遭到冒犯，比

如人们对待它就像对待世俗事物一样。神学家也应当觉醒并提防

不要以一种纯科学的方式，亦即用一种科学研究者探讨其学科现

象的语气，而谈论天主和他的奥迹。在教义书或神学的教导中谈

论上主的语气都必须表达对天主的恭敬与爱慕。

粗心地Ccareless) 、轻率地( frivolous) 使用上主之名，就是严

格意义上的"虚假"使用 C"vain" use) 。在这里，神圣的名字被用以

表达世俗的情绪和情感，例如惊奇、激动和恐惧。在这种滥用的风

气下，它们成为表达尘世情感的工具，而这同天主毫不相关。

更为严重的误用，是在有罪的愤怒或其他的有罪的情感下滥

用上主之名。当然，在情急之下对圣名不假思索的冒犯性呼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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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可以原谅的小罪 C venial sin) 。但是，在恼怒之下对圣名的

习惯性误用则是属于重大的不敬。以仇恨来攻击或咒骂他人而滥

用圣名则是大罪。

2. 亵渎 Cblasphemy)

亵渎指任何含有对天主藐视和侮辱的言论、姿势或刻画描写。

这是→种常见的攻击宗教的罪过。亵渎神明是对天主之爱的最为

严重的冒犯，因为这种行为经常在他人面前损害土主的光荣。这

也属于一种异端的罪，因为这是对上主的至尊、至圣、至善的否定。

人们有时可以看到，在现今的戏院、电影、电视和文学艺术作品中

嘲弄天主、基督、圣人和一切宗教的现象。它们试图以这种亵渎的

方式，来摧毁在现今已世俗化社会中所保存的那些宗教价值和情

感。亵读的言辞"常常会损害其昕众，特别是儿童和青年在内心深

处形成对上主的尊重、崇敬和信任感。这不仅有损于天主的救赎

工程，而且还对他人生存中的最高价值，比如信仰、信任、爱慕和宗

教虔敬构成了伤害"。①言论自由并不是毫元限制的，而它的限制

在于真理问题。同样，关于上主和基督的真理以及对他人的诚实

信念与情感、对他人奉为神圣事物的应当的尊敬，这也是言论自由

的限度。

如果亵读指向天主本身，这就被称为"直接亵渎"( direct blas

phemy) 。这包括如下的情形:咒骂天主、说他是不公平的或无情

的;向天主挥手示威;对圣像和圣十字架吐口水或用脚践踏，等等。

同样，嘲笑弥撒礼或举行一些嘲弄天主圣像的游行等等，也是对天

主的亵渎。而对圣人或圣物的诽谤和嘲弄则是"间接的亵渎"。但

是，这种侮辱只有在明确意味着对圣者的藐视才算是大罪，而嘲讽

人们虔敬的虚伪形式尽管已伤害人们的感情，但却并不属于亵渎

之列。

许多人，尤其是男性，仅仅只是出于顺从习惯的势力而常常有

①见 H. Boelaars , "La blasfemia" , Studia Moralia 17(1979) ，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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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行为。他们以粗俗的言辞来表现其所谓的男子汉气概;有些

男孩子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质也对他们盲目模仿。"这种个

人和社会的恶习，其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信仰和

虔敬"。①习惯、模仿和对上主缺乏清楚的认识，通常可以降低这

种冒犯的严重性;但这种行为本身还是不正当的和滥用的。

注意:有些话，比如"该死"、"见鬼"、"讨厌"(英语原文 :damn

it! , hang it! , bloody bastard!)等等一般都被称为咒骂用语(cur

ses) 。但由于它们没有涉及圣名，所以它们并没有冒犯天主和圣

者。使用这样的话显然往往是无礼的，但却不构成什么罪。虽然

如此，这些话容易损害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仁慈，而且也会形成怨

愤之罪。

三、恭敬被祝圣的人物(圣职人员)

那些通过特定的祝圣礼或公开愿而献身于宗教服务的人被称

为"属圣的"(sacred) 。对基督教来说，这些"属圣的"人包括主教、

司锋、执事②和修会团体的成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上主在人

间的迹象，而因此应当受恭敬。如果说圣所、圣物是因为与天主有

关系而受到尊敬的，那么圣职人员也同样应该受到宗教性的尊重。

不过，当这些神职人员忽视或忘记了自己的宗教身份，就会引起人

们对他们的不恭敬。

以不尊重的方式对待圣职人员是一种亵渎个人( personal 

sacrilege)的行为。这首先包括各种对人所施加的身体上的暴力，

例如殴打、唾弃、践踏、监禁和屠杀。对教宗施加暴力侵犯的人招

致保留于圣座的绝罚(自科绝罚， excommunication) ;对主教的侵

害则招致停圣事处罚(自科禁罚， interdict) 。而因蔑视信仰和教

① 见 H. Boelaars，前引， 219 0

② 那些只接受了较低级的职责(六品之下) ，不属于圣职人员之列。执事(六品)才进

入圣职人员的地位。参见 Ministeria Quaedam , AAS 64 , 1972 , 531; Ad Pascen

dαm ，前引， 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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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权威而对圣职人员施行人身侵犯，也会招致应有的处罚 (CIC

1370) 。公教会的新法典(1983 年修订的)不再坚持所谓的 pnVl

legium fori 特权，即不再禁止圣职人员在世俗法庭上是被告者或

原告者。不过，倘若出于诽谤而不正当地让圣职人员上法庭，则仍

然是一种侵犯和对个人的读圣，虽然教会的法典对此没有规定。

此外，对圣职人员的神圣事业的干涉(例如强迫他们从事同其

宗教取业毫无相称的世俗活动与工作) ，也是渎圣罪。至于服兵

役，教会认为，这不符合圣职人员的身份。除非有主教的许可，圣

职人员以及神品的候选人不应自愿地服兵役(CIC 289: 1)。而一

位已经被祝圣的人对于自己也会犯读圣罪，如果其行为严重地违

背他的宗教圣召。

四、恭敬圣所

那些以一种特殊的祝圣和专门的意向而归化给朝拜上主的地

方或房子被认为是神圣的，是"圣所"。由于这些地方同圣者的特

殊关联，人们在这些地方普遍会表现出恭敬的态度。团体的共同

朝拜也需要有这种独特的、适合朝拜的地方。就人的心理而言，他

对宗教敬礼的参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了环境的安排的影响。这

些圣所是上主临在于人间的极为生动的象征;它们是上主圣化人

民及国家的人口，也是人们体验到上主亲近的通道。

根据教会法，那些通过祝圣和祝福仪式Cliturgical consecra 

tion or benediction)而指定为举行礼仪或信徒墓葬的场所是神圣

的CCIC 120日。这包括教堂、公共礼拜堂和被祝圣的墓地。教堂

附属的圣器室、贮衣室 Csacristy) 、贮藏室、阁楼、地下室以及教堂

的塔楼不是"圣所"，不属于神圣之地。对所有保有圣体的大、小教

堂都应持有尊敬之情，因为它们是天主的特别临现之地。

"在圣所内只准许举行或推动与敬礼、虔诚和宗教有关的事;

禁止任何与该地圣洁不合的事"CCIC 1210) 。教会法的这项规定

适用于所有宗教的神圣场所。根据在公教会有效的规定，在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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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主教或堂区主任可以准许以其他的目的来使用圣所，只要

这些活动符合圣所的神圣特质。据此可以在教堂举办圣乐或宗教

音乐的音乐会，但其他类型的音乐则不行。"许多最优美的交响乐

本身就是宗教性的音乐"。①

用极为不当的方式对待圣所被称为"亵读圣地" (local sacri

lege) 。它包括: (1)通过严重违背神圣特性的行为和目标来对圣

所加以世俗化(profanation) 。这是指不敬的表演、不敬的舞蹈、市

场交易(参见耶稣对圣殿里的商人的驱逐，<<马尔谷福音 >>11 :15-

17) ，在圣所举行司法诉讼、公众宴会、打架斗殴等。 (2)有重大罪

的、臭名昭彰的行为。"在圣所行严重的侮辱行为，给予信徒恶表，

即是亵渎圣地，此行为依照教区教长的判断，如严重影响该地之圣

善，即不许在该地举行敬礼，直至按照礼仪书以赎罪礼赔补侮辱为

止"(CIC 1211) 。

出于紧急需要，用圣所来安置难民或士兵，尤其是病人和受伤

者，不会构成对圣所的站污和亵渎。个人在教堂吃饭进食也不属

于渎圣行为，尽管此行实属不雅。在圣地偷偷地犯大罪至少不是

重大的亵渎，因此也没有必要在办圣功(告解圣事)时说这些罪是

在圣所犯下的。

五、恭敬圣物

那些专门用以朝拜天主的事物也是属神的，这或者是因为它

们的本性是神圣的，例如事圣，尤其是圣体;或者是借助于特殊的

祝圣仪式，例如圣器与祭披(圣衣)。圣物(relics) 以及 在某种

程度上一一寸圣经》的话也是神圣的，因为它们和上主与基督有特

殊的关联。

① 见 Concerti nelle chiese 一文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Divine Worship of 5 Nov. 1987 

(Notitiae 24 , 1988 , 33-39) , nr. 8。此文献也规定，参加这种音乐会应该是免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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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事物越是专一、越是直接的运用于敬拜上主，它应受到的

恭敬也就越大。最大的恭敬应属于耶稣圣体，因为在圣体中有基

督的特殊临在。经祝圣后用于神圣仪式的圣器或圣衣不可再用于

其他的世俗用途(参见 CIC 1171)。所用于礼仪但没有经过祝圣

或降幅的其他事物则还可以用于其他世俗用途，例如地毯、灯盏、

烛台、器盟、盟洗盆等。那些经过祝圣但不是为了礼仪用的事物也

同样如此，比如人们可以使用被祝圣的蜡烛来学习，用被祝圣的食

盐作调料等等。

对神圣事物的不当使用或对待被称为"属事的亵圣" (real 

sacrilege) 。对于圣物的某种滥用，即为了世俗的、物质上的利益

而滥用圣物，则称之为"圣物买卖罪"(simony) 。

1.属事的亵圣

属事的亵圣是对圣物的滥用，它会有如下的形式:

(1)对圣事(特别是对圣体)的不当领受、不当施行或参与和

不当对待。最为严重的亵圣形式是故意地站污耶稣圣体，比如出

于迷信的目的或出于对天主的憎恨或出于对基督宗教的蔑视等。

这种罪招致保留给圣座的绝罚处分(CIC 1367) 。无论谁使圣体成

为故意的和严重的蔑视的对象 虽然他不把圣体从圣体盒、圣

体光或祭坛拿出来或拿下来 他就犯下亵圣的罪。①

对待圣体的不当方式是这些:如果圣爵和器皿、祭坛布、弥撒

布等器物十分肮脏;如果不注意在适当时间内换圣体;如果不关心

在圣体前点燃圣体灯。如果这种疏忽是十分严重的话，就会构成

亵圣的罪。

(2) 以不当或鄙视的方式对待圣物，如圣器、祭披、圣油、圣

物、十字架和圣像。如果将圣器、圣衣(经过祝圣或降福而用于礼

仪)用于世俗目的，比如将圣爵用于普通宴会，就构成了亵圣。(可

① 参见 Pontif. Council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of Law. June 4, 1999; AAS 

91 , 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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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将圣殿中的圣器用作普通宴饮的贝耳沙臣王 [King

Belshazzar]所受的惩罚，见《达尼尔 ))5)。不过，倘若这些圣物失去

了它们的原初形状，比如圣杯已被搭化，圣衣已被拆散，就可用于

世俗用途。同样地，如果将废而不用的圣物焚毁也不会涉及亵圣

问题。

对于圣物(包括教堂)的偷窃或征用，同样也属亵圣行为。但

是，用不正义的方式获得一般的教会财产如房地产则不是亵圣。

当然，这是有违于公众原则的。

(3) 将《圣经》之话滥用于不敬的、有罪的目的也是一种亵圣。

因此，将《圣经》用于迷信和巫术仪式就属于极其严重的罪过和亵

圣。引用《圣经》语句来开玩笑虽属不雅之行，但通常不属亵圣

罪过。

2. 圣职、圣物买卖罪 (simony)

世俗利益应服从于神圣者，而不是相反:即不是使神圣者服从

于尘世的L物质的利益。圣职圣物买卖即属于反其道而行之。这

是试图以世俗价格来买卖灵性事物或紧密附属于灵性事物的世俗

事物。 (simony 一词来自《新约·宗徒大事录 ))8:12-24 提到的

术士西满[simon] ;他试图从宗徒那里购买投赋圣神的权柄。)其

中的世俗代价可能是钱财或其他的世俗好处。

那些不可以买卖交易的方式对待的灵性事物包括:圣事、

赦罪、降福、祝福(即圣仪 sacramentals) 、教会法权、人修会之权

力、得到教会内的职位。①那些同灵性事物密不可分的世俗事

物则包括被祝圣的圣爵、赦罪念珠、教会职位所带来的利益，

等等。

由于念珠等物是被祝圣的而以高价出售它们就是"圣物买

卖"。不过，如果不看这些事物是否被祝圣过而按照它们的本来价

① 根据《天主教法典))，因圣职买卖而提供的职位从法律上讲就是元效的(参见 CIC

149 ， 3 条)。同样，因圣职买卖的缘故而退职也是无效的(参见 CIC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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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出售则不是"圣物买卖"。①为了特殊的花费或特殊的麻烦要求

一种补偿，也不能说是"圣物买卖"，例如为了在很远的地方做了弥

撒而要求某种补偿就不是买卖罪过。

按照事情本身的性质，圣物买卖行为可区分为大罪和小罪。

如果所追求的世俗利益微不足道而没有做出严重的不义，那么就

属于小罪。据此，如果一位司锋为了一台特殊的弥撒所要求的补

贴稍微超过他所应要求的，这不是什么重大的罪过。但是，如果一

位司锋完全依据报酬的多少来施行圣事，即使那里的人们因贫穷

而付不起弥撒费用，也会铸成大罪。

① 教会 1983 年的《天主教法典》关于"特品因出售而失去原有的祝福"的问题再没有

说什么。



第二部分

基督徒对被造世界的责任

所有的受造物都会受到天主的关爱，它们是天主的圣善与美

丽的表现。所有的受造物都应该增加天主的光荣和实现天主的

国。所有的人也都有这样的指定，即他们应该成为与天主保持友

谊的团体中的一员。因此，一个人如果爱慕天主，他也会关爱那些

被天主爱的人。这种爱的关怀惠及所有的人、所有的受造物。天

主召唤所有的受造物事奉他并参与天国，而一切戒律和道德法规

都源自天主的爱。

因此，十诫中那些携刻在第二块石板上的诫命，虽然其直接目

标是指人与造物应当得到的爱与公正，但它们并不纯然属于世俗

的性质。十诫的最终源泉在于天主的爱。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自

我的荣耀，甚至不是人的完善，而是为了事奉天主和为了他的

光荣。



第六章爱邻人和正义

第一节 爱邻人的本质和次序

爱是把宗教生活同人在世上的承诺 (man's commitment in 

the world)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耶稣基督和新约都教导了这种关

联，而认识到宗教生活与人世之间的联系，是道德与宗教双方的巨

大收获。对于基督的信徒来说，宗教的目标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内

心的神秘主义，或者因认为世界是接近天主的障碍而脱离世界。

爱慕天主必然包括爱邻人、爱神的受造物。

爱天主同爱受造物既是统一的又是有差别的。说它们是统一

的是指它们具有共同的动机:天主本身和他在所造物中的可爱性

(amiability)o "我们人用同样的爱来爱天主和邻人;爱天主是为

了他本身，而爱我们自己和爱邻人则是为了天主的缘故"。①但它

们又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的对象不同。至圣的天主是神爱的对

象;而作为有限的受造物则构成了对邻人、对自我以及对世界之爱

①见 Augustine ， De Trinitate , lib. VIII , n. IX (2) (CCL 50 ， 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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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对象的基本差别要求在进一步阐述中对二者应加以区别

对待。本章将仅限于论述对邻人的爱，其中也包括对自己的爱。

而关于对大自然的爱则作为单独一章放在本书的末尾予以讨论。

一、《圣经》中爱邻人的诫命

1. 旧约

"爱邻人"的诫命在旧约中不像在新约中占有那么突出的地

位，它是很多戒律中的一条，实际上，旧约也不用特殊的方式来特

别强调这条戒律。但是，以色列人还是有关爱邻人的义务。"你应

爱人如己"(((胁未纪))1 9:18) 。

爱邻人首先指爱那些同样进入了雅威盟约的以色列同胞(见

《肋未纪ìH 9:17 下)。①其背景是父权制社会所形成的那种强烈

的团结感。同属于同一个祖先后裔这一事实，使得古以色列人将

自己的同胞视为"弟兄"。其次，在上主的指示下，爱邻人的诫命也

扩大延伸至外国人身上，就是那些定居于以色列人中的外地人

( ((肋未纪))1 9:33 下 ;24:22;(( 中命纪))10: 18 下)。虽然存在一些例

外情形，但他们也被赋予和以色列人同等的权利(((肋未纪 >>25 : 

39-46) 。最后，弟兄般的爱也包括奴隶在内，当然这是在受一定

局限的程度上。②须知，在古以色列的奴隶比在东方任何国家和

民族中的奴隶受到了更为人道的对待。

在某种程度上，对邻人的爱甚至必须包括仇敌在内，③虽然同

等报复律(lex talionis" 以一害还一害")依然有效刊出谷纪 >>21 : 

① 在诫命中有几个同时用的说法澄清"邻人"的意思"弟兄"(19: 17) ，"邻居"(19:

15 、 17)和一一最重要的一一"你民族的子孙"(=h本国人"19: 18) , "因此没有疑

问:应该爱的邻人就是以色列同胞"(见 s. Legasse , "Et quí est mon prochaín?"((谁

是我的邻人门Paris: Cerf , 1989 ， 4 1)。

② 见《出谷纪 >>21:20. 26f;23:12;<< 申命纪 ))5:14f;23:16f;((约伯传))3 1: 13t 

③ 见《出谷纪 ))23: 4f; ((肋未纪 ))19: 17f;((箴言篇 >>24:17f ， 29;ZS:21f川德训iI篇 ))28:

I一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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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 ;((肋未纪>>24: 17~21 刊中命纪>>1 9: 21)，而有关报复和惩罚

敌人的祈祷并不少见。①一直到基督诞生后第二世纪，在拉比的

著作Crabbinical writings) 中才出现有关对非以色列的外乡人和异

教民族的爱。②不过， C先知们)对默西亚的许诺及对正义与爱的

普世王国的承诺，也涵盖异教民族在内，所以对他们的仁慈态度并

非完全缺乏，反而呈现出不断增长之势。③

爱他人应当像爱自己一样"应爱人如己"C((肋未纪>>1 9:18) 。

这个标准也能见于《多傅亚传问 :15 中对"金则玉律"的消极形式

Cnegative form of the golden rule) 的表达"你厌恶的事，不可对

别人做。"爱的内容首先就在于以公正之行而不以恶行对待他人。

"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你们应照公正裁判，以仁义和友爱彼此相待;

不可欺压寡妇和孤儿，外方人和贫穷人;不可心中图谋恶事陷害

人"C((臣加利亚 >>7: 9 下;参见《中命纪>>10: 18 下; ((德方'1 篇 >>35: 1 

3; ((米盖亚 >>6:6~8) 。实际上帮助那些困难中的人是爱邻人的首

要任务时中命纪>>15: 11 ;((依撒意亚 >>58: 4~7) 。例如，在《旧约·

多{卑亚传》中还列举了这种具体的仁慈之行的实例"该把你的食

物施与饥饿的人，把你的衣服分给裸体的人。凡是富余的都要用

来施行哀矜;在行哀矜的时候，你的眼不可脾视"(((多傅亚>>4: 16; 亦

见 1:16~18)。不过，也有警告说应该只帮助那些真正值得帮助的

人，而不能不分良莞、不分善恶地一视同仁(((德训篇>>12 :1一的。

《圣经》也论及"爱自己"，比如有的章节指出，人们应当要谨慎

地享受这个世界的好处(见《训道篇 >>9:7~9;11:7~10;<<德训篇》

30:21~25)o "如果你喝酒适时量，酒便会给你提神，使你心情愉

快。但是如果你在生气和愁闷时饮酒，那么酒便会使你心痛，烦恼

和惭愧"(((德训篇 >>31:28~29)o ((圣经》还告诫人不要对自己太过

① 见《圣咏))35; 58; 69; 109; ((耶肋米亚 >>15:5;18:19--23 ，

②见 V. Warnach. "Love".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Theology .1969. vol. II .525 。

③ 见《依撒意亚 >>2:2; 19:23--25;42:6f;66:18--21 刊米该亚问: 1--4; ((匣加利亚》

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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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啬和刻薄(((德训篇))14:4-7) ，当然也不能在生活中贪得无厌、

毫元节制(((德训篇 ))37: 27-31L "爱己"与"爱人"在有关人应同

朋友共享生活的忠告中是合二为一的(((德训篇 ))14: 11→16) 。

此外，((圣经》还告诫人说，爱智慧也是快乐生活的一个源泉

C ((德训篇问 :12 下; ((箴言篇 ))9: 12) 。人应当避免会引起不快的罪

恶，①而应当维护自己的良好声誉。"要维护你的名誉，名誉比人活

得长久，比一千座金库还要耐花"(((德训篇 ))41: 12; 亦见 10:28 下)。

2. 新约

"早期教会以及世世代代的基督教传统都深信，耶稣在道德领

域中的最大成就就是对爱天主和爱邻人诫命的倡导和宣扬。基督

教 agape("灵爱")的讯息 其模范和最高深的表现就是天主之

子救赎有罪的人类这一使命 为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这

是一种广阔无垠、高深莫测的观念和实在，它构成了天主的最高启

示"。②耶稣这一核心诫命的影响贯穿于整部新约之中。

与旧约→样，新约中的爱的动机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首先是

天主对一切人都毫元例外的爱以及基督的自我牺牲式的爱Cself

sacrificing love) 。因为上主"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

人"，所以基督徒的爱应当具有同样的、普遍的性质C((码窦福音 ))5 : 

44-48;((路加福音))6: 32-36; ((若望前书问 :9-11)。此外，爱邻

人连同爱上主也是主的最大诫命C((马尔谷福音))12: 28→31)。根

据若望(John) 的观点，彼此相爱的诫命是基督最大的遗产;对于若

望以及保禄而言，其他所有的诫命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一条诫

命。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正是天主的意愿，甚至对邻人的爱构

成了我们爱上主的证明(((若望一书 ))4: 7 、 12 、 20) 0 ((路加福音问:

35 说，天国回报也是爱邻人的动机之一"你们的赏报必定丰厚，

① 见《多侮亚传))12:10;((圣咏比4:13-15;((箴言篇))8:36;16:17;((德训iI篇 ))7: 1• 3 0 

②见 R. Schnackenburg , The Moral Teaching 01 the New Testament , London , 
Burns and Oates , 1967 , 90 。

③ 见《若望福音))13:34;15:12;((若望一书))2:7-11;4:21;((罗马书 ))13: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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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

因为天主的爱和基督的爱惠及每一个人，不论他是义人还是

不义的人、朋友还是敌人、犹太人还是异教徒，所以门徒们也应当

去爱每一个人(((码窦福音 ìì5: 43-48; ((珞加福音 ìì6:32-36;(<迦拉

达书 ìì3:28) 。这一点最完美地体现在慈善的撒玛黎雅人的寓言中

( (<路加福音 ììlO: 30-37) 。爱邻人不仅仅是指同一民族或宗教的

同胞，也不仅仅是指在自己国家中的"外方人"，这属于旧约的观

点。基督则将爱邻人的戒律延伸及每一个人，不论他属于哪一个

种族或宗教，也不论他属于朋友还是敌人。具体说来，要爱的"邻

人"是指任何在神意的安排下(providence) 出现在某个基督徒身

边的人，这个人的出现就是为了使这个基督徒可以帮助他、关照

他。对于基督的爱的诫命来说，其普遍性很好地体现在宗徒们向

所有民族传布福音、拯救世界的使命中((<玛窦福音 ìì28:18一20;

《马尔谷福音ìì16: 15 ;((宗徒大事录 ìì1: 8) 。

对于保禄而言，基督徒的爱必须延及所有的人。"愿主使你们

彼此间的爱情，和对众人的爱情增长漫益"(((得撒洛尼书 ìì3:12; 亦

见 5:15;((迦拉达书 ìì6:10) 。宗徒书信(the pastoral letters) 比新

约中的其他文献更多地坚持上主拯救意志的普遍性;我们的救主

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弟茂德前书 ìì2: 4; 亦见 4:10;<( 弟锋

书 ìì2:1 1) 。

不过，在基督内的弟兄姐妹应得到一种特殊的爱。若望指出，

在信仰中的教友团体是基督徒表现圣爱的第一个领域。其他的新

约文献也同样强调了教友之爱(((迦拉达书 ìì6: 10; ((得撒洛尼前书》

3:12;4:9-12;(<伯多禄前书 ìì 1: 22) 。保禄区分了那些严格意义上

的弟兄(即在基督称义的人)和那些"外面的人"。对于后者，保禄

有时提出一种限制的、谨慎的态度(<(格林多前书 ìì5: 12 下; ((格林

多后书问: 14-17 ;((厄弗所书 ìì5: 6 下; (<哥罗森书问: 5) 。但在那

时，基督中的弟兄姐妹概念完全是非国籍'性的 (entirely denation

alized) 。在信徒团体中，不再有犹太人或希腊人的区别(((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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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2;((格林多前书))12 :1 3; ((迦拉达书 ))3;28;((哥罗森书 ))3: 11) 。

每一个人有可能成为基督教徒，虽然只有那些真正的成了基督徒

的人才是"弟兄"或"姐妹"。对基督徒团体划分界限决不是要制造

一种带有秘传性质的排他性。之所以对教友之爱做出特别的强

调，是因为基督徒要对信仰团体负有更多的义务，并且需要彼此支

持与鼓励以面对世界的诱惑与敌意。但这并没有划定边界。因为

基督爱众人，并为众人而死，那么爱邻人也必须包含所有的人，包

含他们的精神需要，也包含他们的物质需求。

作为爱的准则，新约还反复提到了对自己的爱。"你应当爱近

人如你自己"(((马尔谷福音 ))12:31) 。这一准则也在"金科玉律"

(golden rule) 中受到表现。旧约以消极的方式("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见上)表达它，而基督则以积极的方式说"凡你们愿意人给你

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玛窦福音 ))7 :1 2; ((路加福音 ))6 : 

31)。然而，对于新约而言，"爱己"并不是"爱人"的终极和最完善

的准则。最完善的准则应是天父对所有受造物的无限的爱(((玛

窦 ))5:43-48) 以及基督的自我牺牲式的爱。基督"爱邻人"的诫命

被称为一条"新"诫命，恰恰是因为基督徒的爱应是依基督的爱这

一准则来进行的。"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

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 (((若望福音>>13:34; 参见

15:12) 。

同样，爱邻人不仅以基督的爱为准则，而且其本体性的实在亦

植根于上主之中。基督的博爱 (the agape of Christ)是一种生活

氛围，而信徒们应该在其中"根深蒂固，奠定基础"(((厄弗所书 ))3 : 

17; 参见《罗马书 >>8:35-39)0 )\gape(圣爱)是由天主赐予的新的

存在形式。在这种生存领域里，人们会发现自己能分享此爱，是出

于基督拯救行动，而人必须"定居"在此领域，必须按照它而

行动。①

① 见《罗马书记 :5;((若望福音))15:4-10; 17:26;((若望一书 ))4: 7~21 。



第六章 爱邻人和正义 211 

爱邻人可经由对第二块石板上的每一戒律的实现而证实自

己，因为整个法律都可归结为爱的戒律(<<码窦福音 ))7:12;<< 罗马

书))1 3 :8-10) 。不过，在爱邻人的具体表现中，新约认为有些形式

具有特别的意义。对弟兄姐妹们的无限的、真正的、发自内心深处

的宽恕，是基督徒之爱的首要义务。这一义务就蕴含在"我们的天

父"一祷文之内。如果我们祈求天主宽恕我们，我们也应随时准备

宽恕别人(<<玛窦问 :12-15;参见《玛窦 ))18: 21-3日。宗徒曾告诫

说"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哥罗森书》

3:13;参见《厄弗所书问 :32) 。对敌人的爱则是宽恕精神的最崇高

的表现。

与这些精神性的善工 (spiritual works of mercy) 同等重要的

是耶稣所强调的对物质需要的实际帮助。这一点可见于最后审判

的陈述(<<路加福音 ))25:31-46 ，参见恶善的撒玛黎雅人的寓言，

《珞加福音 ))10: 30-37; 以及有关富翁与穷人拉臣禄的比喻《珞加》

16: 19-31)。在最后审判的讲话中尽管没有出现"爱"这一字眼，

但"君主"审判的标准，明显地是依据一个人对众人中最贫穷最弱

小者所施与的爱。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上主的恩惠，我们同样也

应该给予那些有求于我们的人或亟需帮助的人(<<路加福音)) 6: 

30-36;14:12-14以雅各伯 ))2 :14-17)0 "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

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且要多加给你们"(<<马尔谷福音问 :24) 。

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基督徒对弟兄和对所有人的爱，都是不偏

不倚、不自私的服务 (disinterested service) 。耶稣本人就是这方

面最好的例证，因为他是为"大众"交出了自己的性命(<<马尔谷福

音))10:45)0 "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是服事人的" (<<路加福音)) 22: 

27) 。追随耶稣的伟大楷模，门徒也应"以爱德彼此服事"(<<迦拉达

书 ))5:13);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①爱的最突出

① 《玛窦福音))20: 26--28; ((若望福音 ))13: 13-17刊斐理伯书 ))2:4-8 ，((若望一书》

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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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就是向教外人宣讲福音，以使他们也能获救。

新约对"爱己"没有明确的告诫或陈述。但它是"爱人如爱己"

这一准则的前提。保禄曾建议弟茂德应照料自己并注意自己的健

康。"为了你的胃病和你屡次生病，却要用点酒"(<<弟茂德前书 ))5 : 

23) 。但是，最重要的是，许多有关准备主日来临以及在战栗中努

力完成自己救赎的劝勉，都是基于人的正当"爱己"关切的吁求。

二、爱邻人的本质

1.爱邻人的观念

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爱邻人就是"愿意别人的好处"(will

i吨 the good of another) 。①希望别人的好处首先就意味着对他

人天赋或习得才能的承认和珍爱。这也意味着希望他人拥有他应

当拥有的价值，或希望他人能发展出或恢复那些价值。但在自己

实际上能够提供帮助的情形下，仅仅希望他人的好处是不够的。

我们还应当积极地保护他人的良好天赋，并为恢复或增进他人所

欠缺的价值而(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工作。这种行动应当是在天

主为人的一生所赋予的使命这样一个背景下实现的。综合这些方

面可以说，爱邻人的定义应当是，对他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真诚

尊重以及按照上主的召唤而保护和促进这些财富。

根据这个定义，爱邻人的目标有两点:第一，是对他人(或对一

个群体)已经获得和实现的全部利益的真诚尊重。第二，是按照上

主的召唤和旨意，对他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的积极的保护、恢复和

促进。

要爱的"邻人"包括所有的人，亲属和外人，本国人和外国人，

朋友和敌人，个人和群体(家庭、团体、国家)。下面所有有关个人

意义上的爱邻人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群体意义上的邻人之爱。

天上的圣徒和在主内逝世的人也都同样包括在基督爱之内。

①见 Thomas Aquinas , S. Th. 1 - II , q. 26 , 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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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里的圣人所受到的爱只能是基于对他们生活与圣德的尊

重，因为他们已经圆满完成了他们的尘世历程。同样，对于许多尚

在世的人的爱，也只能是爱他们所拥有的善，而不必做出实际的帮

助。但在另外许多情形下，则有可能以积极的方式来促进邻人的

利益和发展。

这种积极的促进，必须依据一定的准则实现，而该准则不能仅

仅是一个人的满意或爱好。对于一个本该通过刻苦学习来为未来

打好基础的小孩，如果给他提供大量的旅游和娱乐机会，就是不合

适的。又比如，将一个政治职位给予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也是不适

当的，虽然这个人可能会渴望获得该职位。爱邻人的准则和尺度

在"金科玉律"受到表现"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

样给人做。"甚至连耶稣和《圣经》都用了它。这无疑是一项常识和

公理性的规则。但是，它是一个基本的而并不是终极的规范，因为

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希望获得同"爱己"和"爱他人"相对立的利益。

这样的利益都是不正义的，无论它们是被给予的或被接受的。①

因此，新约超越了这一规范，它树立了基督对我们人类的爱这

样的典范。这是一个新的、更加完善的爱邻人的准则。在基督的

榜样中，爱的诫命获得了具体性和生命力。基督为了他人的好处

而无私服务、奉献自己;再也没有别的典范能更好地说明爱的中心

性和爱的范围。"这种真理不可能通过逻辑推论予以表达。这需

要用耶稣生活的故事以及耶稣所讲述的故事，来将这种讯息传达

给门徒"。②

最后，基督的榜样引导着人们将天主之国的需要视为爱的最

终标准。爱邻人做的愈是完善，就愈能更好地使人同上主的圣意

相吻合，就愈是能更好地服务于上主的国。既然天主在对创造与

①参见 P. Tillich( 蒂和j 希)， Love , Power , and ] ustice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 1954) ， 79 。

② 见旺 Kelsey ，同上，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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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工程的展现与完成上，为每个人都指定了具体的任务，那么每

个人在这种普遍的范围内的特殊召唤，就应当成为爱邻人的终极

指导原则。

爱邻人的动机(或理由)是上主对每个人的爱，借此上主使所

有的人都分享到他的圣善和圣美，并且还希望人们能更加全面地

参与其中。对于天主圣善的参与，在《圣经》中被描述为"人是天主

的肖像'气《圣经》也引用比喻诸如"人们是天主的子女"、是"基督的

弟兄与姐妹"、是"圣神的殿宇"。当然，基督徒的邻人之爱，也来自

于《圣经》中对爱邻人的反复诫命，它甚至被视为最重大的诫命，并

且来自于基督的榜样。这一诫命并不是要担什么外在的东西强加

给人，而是很符合人性的。当人们在他人身上发现一种价值时，他

们感到喜悦;并且人们都深切地期望着天主的圣善、圣美能越来越

多地体现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创造之中。爱邻人的命令就符合人

的这些基本倾向。

由此可见，尽管个人的美德和优点有助于人们对他人的爱，但

"对邻人的爱"既不仅仅是，也不主要是由个人的美德和优点所促

动的。爱的动因，更多地是出自对那些缺欠天主美善的地方予以

善化的渴望。对邻人的圣爱(agape)仍然是爱别人，虽然邻人没有

激发爱意或已表明他不值得被爱(如爱罪人和敌人)0 "爱他人，不

是因为邻人是善的、美好的或适合我们去帮助他，而是为了使他成

为善的。"

"爱己"，如果能正确理解的话，其要求实现的目标向"爱人"是

一致的，并且，二者的动机也是相同的。上主希望我们自己也能体

现他的天主性，正如他希望我们的邻人也体现他的美善。爱己应

当实现的目标，同爱邻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在天主之永恒计划这

一涵盖一切的背景中，按照个人的召唤，接受自我以及促进自我的

成长，因为天主愿意这种成长。

2. 爱邻人的性质

在《新约·格林多前书》对爱的讴歌中，圣保禄列举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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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特殊性质"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

大.不作元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

却与真现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些

特征构成了完整的爱。不过，还应指出另外一个特征，即爱应当是

发自内心的和行动的 (interior and active) ，它们也是真正爱德的

本质所在。此外，还可以加上第三个特征，即尊敬(reverence) 。

爱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即它应是毫无妒忌、毫无贬损地对他人

价值和能力的真诚肯定和接受;这亦适用于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

系。另外，对邻人的关怀与爱应当是真实的和纯正的 (true and 

genuine) 。如果缺少在内心对邻人的关注而只有外在的慈善行

动，那么就不应该说这是慈善工作。譬如，有些人的慈善行为可能

仅仅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内心并不真正关心他人的命运。这种"慈

善工程"缺乏真正爱的精神，它根本就不是爱。不过，有些对邻人

的真心关怀，往往也伴随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利益;这可能会使慈善

行动变得不是那么完善，但并不会完全抹去它的价值。此外，爱的

感情或情绪(sentiments and emotions of love)虽然有助于爱的生

命力，但它们并不属于爱的本质。

爱必须是行动的，它是对他人利益的实际有效的关怀。许多

人把爱等同于自己的情感;但慈爱 (agape)不仅仅是情感。"它是

对他人持续的爱，直至他人体会到他们是被爱的。当我仅仅感觉

到我爱别人时，这还不算爱，只有当他人感觉到他们是被我所爱的

和关怀的，这才是爱"。①外在的爱德事功，可能会由于一个人的

贫穷和苦难而大大减少，但只要有力所能及的帮助，就应当尽力

而为。"孩子们，我们爱，不可只用语言，也不可只用口舌，而要

用行动"(<<若望一书 >>3:18; 参见《雅各伯书 >>2: 15) 。因此，爱不仅

是希望他人诸事皆好、万事如意，而且还是设法以具体的形式来

为他人做好事，为他们尽己所能:不仅在涉及重大不幸的重点场

① 见 M. Kelsey ，前引，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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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且"主要是在日常生活的环境中"CGS 38)来实现爱。那个

"金科玉律"，尤其是基督的精神，要求我们同情地进入他人的生

活 C enter with empathy into the lives of others) 。我们应该以他

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正如我们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事物;我们也

应该以有效的同情 (with effective sympathy)来参与他人的痛苦

和喜乐。主动的和热情的爱会形成对他人的责任感和与他人的团

结。它不仅仅涉及到个别邻人的物质和精神要求，而且也涉及群

体和政治实体的需求。"慈爱必须摆脱理想主义的天真与无知，并

且应当发现它的政治维度"。①爱德的政治动力使得伦理精神面

向社会的视野。

另外，爱的最不可缺少的性质之一就是谦逊，即对被爱与被帮

助的个人或团体的尊敬之情。不论是朋友之爱，最为亲密的夫妇

之爱，还是对受苦受难者的爱，对个人或社会团体之独一无二的价

值和尊严的谦逊的尊重之心，都是形成和维持真正的爱与关怀这

种关系的先决条件。应当认为他人因此也是一个独立的天地，是

知识、自由、创新和爱的一个独立的源泉。尊重他人因此也意味着

不应剥夺接受者的主动性和行动能力。如果上主在对每个人持续

不断的关怀中都没有什么强制或强迫性，那么作为受造物的人就

更不应该这么做了。"对自由特征的关注常常是同对他人道德能

力的尊重联结在一起的。"②尊重他人的实质就是鼓励、接受或欢

迎他人成为共同行动的合作者。人们只能以这种态度去进行慈善

工作。

在另一方面，还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以免把爱同屈服

性的软弱混淆在一起。人们往往将爱和施加力量对立起来，以至

于爱被视为是放弃力量，而施加力量(特别是政治权力施加力量)

①见 M. Vida l. L'atteggiamentomorale , vo l. 3(Assisi: Cittadella , 1981), 78 , 
②见 G. Outka , Aga如. An Ethical Analysis (London: Yale Univ. Press , 1972) , 

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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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被视为是放弃爱。这样，无权力的爱和无爱的权力被对照

(Powerless love and loveless power are contrasted) 。但是这种对

立是一种错误和混淆。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人们如果完全不信

任权力，并且将爱还原为一种情绪或滥好人的态度 (kindness) ，那

么建设性的社会伦理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事。这种区分的后果只能

是一方面害怕加入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认为基督教伦理规范在

政治领域中是元效的。"它会导致政治同宗教与伦理的分离，并最

终会出现纯粹靠压力的政治。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社会伦理必须以

以下两点为前提:人们既要认识到权力体制中有爱的因素，又要认

识到爱如果失去权力因素就会陷入于混乱"。①

爱必须要摧毁那些反对爱的因素。因此，它必须同一切犯罪

活动相抗争。虽然爱应企图拯救那些施行不义的人(因为他们也

是上主的造物，始终是爱的创造物) ，但当他们攻击爱时，有爱心的

人也会抵抗他们的行动。良心的懊悔与失望的痛楚是圣爱本身在

我们之中的两项"奇特的工作"，以准备我们参与称义和得救的工

程。"基督的十字架是圣爱的象征，它参与那种由反对爱的力量所

引起的毁灭:这就是赎罪(atonement) 的意义。"②

三、爱邻人的普遍性和次序

同亲友的自然之爱以及旧约和古代的同胞之爱相比，基督教

的爱的独有特征是其爱德的普遍性(the universality of charity) 。

"不要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

耶稣内已成了一个"(((迦拉达书 ))3: 28) 。教会忠实地保留了基督

的这一伟大遗产并在当今的世界中将其发扬光大。"基督徒的爱

德实在是不分种族v阶级或宗教，普及全人类的…...教会通过其子

女们，也要去接近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穷困和受难的人们"(AG

① 见 P. Tillich ，前寻 1 ， 12 。

② 同上，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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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于同样的理由，梵二会议也反对在人的尊严与人权上划出

区别来，并反对任何歧视与不公平的待遇。"因此，教会对于人类

因种族、肤色、生活方式或宗教的不同而发生的任何歧视与虐待，

均认为是违反基督精神而予以谴责。"(NA 5;参见 GS 29) 

不过，在将这种普遍的爱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一

些问题，因为在对需要帮助的兄弟姐妹施以援手之时，每个人都

只拥有有限的能力和潜力。没有人能够帮助所有亟需援助的同

胞。那么，应当首先帮助谁呢?对什么人负有最大的责任呢?

在帮助穷苦人时，在财产和利益上应付出何种程度的牺牲呢?

道德神学对这些问题提供了各种优先选择规则( preference 

rules) 。最后，我们将讨论到爱敌人和做坏事的人这一情形中的

特殊问题和困难。

1.爱他人的次序

(1)正当的自我之爱(well-ordered love of self) 

有一句智慧的格言这样说道"虐待自己的，怎能善待他人?"

(Qui sibi nequam , cui bonus? \\德训篇))14:5) 。如果一个人连对

自己都不好，那他还会对谁好呢?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如何

正当地爱自己，那他也就不会正当地爱他人。圣奥古斯丁在一篇

讲道词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首先学会爱自己……因为如果不知

道如何爱自己，那么你如何能真正地爱邻人呢?"①毕竟，在"金科

玉律"中，"爱己"为"爱人"确立了基本的范式。最近的心理学家研

究也与那些古老的经验相一致。另一方面，一种忧虑也不是没有

根据的，即这一原则有可能会蜕变成为利己的自我中心主义。这

会导致一种自己优先的原则，即处处优先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并把

较大的利益划归自己一方。因而，有必要对此做出一些区分和

澄清。

① 见 Sermo 368 ,n. 5 (Migne PL 39 , co l. 1655); 参见 St. Thomas , Summa Theologi 

ae II - II , q. 26 , a. 4 and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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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尊敬和仁慈而言 Cappreciate esteem and benevolence) ，人

应用同"爱己"一样的标准来"爱人"。如果一个人具有更大的圣性

井与上主更接近，他应当获得的尊重就越大;这甚至意味着一个人

应该用比"爱己"更多的爱，去爱那些在神圣上超过自己的人。如

果一个人为了确保公共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其重要性远远超

过我们自己的，也同样可以说，我们应当把这些人的生命看得比我

们自己的更重要。因此，在战争期间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普通士兵

会为保护将军或其他指挥官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从另一方面讲，

那些对公共利益关系重大的人，也有责任不使自己的生命陷于危

险之中，同时他们会要求他人去面对这些危险。同样，如果自己和

他人所做的工作有同样的质量，就不能为自己要求更多的报酬，而

如果他人所做的超过自己的工作成就，则应予以更多的酬谢，但反

之亦然。

就情感强度C intensity of affection)而言，并不要求爱人同爱

己一模一样。这种情感上的同等对人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人

在意念上必然更多地关注自己，而他人始终是外面的。而且，在情

感上的投入程度越高，所引发的责任也就越大，而人的本性要求人

完成这些责任。一个人对自己所负的责任要比对任何其他的人的

责任都要大。

就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而言，人应该更多关注自己的责任。"爱

己"的原则要求人们准备和锻炼自己为了更有效地事奉天主及他

的国，要求人们为自己的拯救而行动。换句话说，爱己要求人们实

现他们对自己所负有的责任。在许多方面，人对自己的责任都大

于他对他人的责任。我们自己的发展、圣化和得救更多地依赖于

我们自己的行为，而他人的得救不必如此依赖于我们。其理由在

于，夭主给予了我们的直接主管权力 (immediate dominion) 只限

于我们自己的自我，包括我们自己的精神和身体价值。由此可见，

我们个人的发展和得救比邻人的发展和得救更直接地是我们自己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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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求我们关注自己圣化和得救的责任，在某一阶段也会

包括服务于他人的义务。如果没有对他人的奉献与付出，我们也

不能走向真正的成熟，而通向拯救之路，也会引导成年基督徒越来

越多地关注他人的得求。

虽然"爱己"看起来是一种最为自然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应当

不会有什么困难，但在实际中还是能发现有人不会真正地爱自己，

这并非是罕见的现象。"当今，有许多人都陷于毒品或回国酒或各种

形式的忙忙碌碌(busyness) 而元力自拔，就是因为不能关注自己

的内心世界，不去静静地审视一下自我"。①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

面，这似乎是愚蠢的一面、暴力与憎恨的一面。它常常将"爱己"的

责任变成为一种很困难的事，而一个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好处不

会那么简单地实践它。同时，在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中，又有希望献

出温暖与爱的纯正关怀的一面。"要真正地去爱，我需要全面地看

待自己，既包括光明的一面，也包括阴暗的一面。然后我就能控制

自己消极与破坏性的一面，而不屈服于绝望和沮丧。"②为了能够

认识和接受自己，人们需要安静和独处的时间，可能还需要一些友

好的人的团体，并且也需要与神爱本身 (with the Divine Love 

himself) 的关系，因为神确保对每个人的接纳、关怀和爱。

(2) 正当的邻人之爱(well-ordered love of neighbor) 

就内在的爱慕 (inner appreciation) 而言，越是同上主接近的

人就越是值得去爱。一个人在事奉天主方面的诚心 C dedication) 

越大，或他越肖似天主和基督在他内的形象，他也就越是应当受

到人们内在的尊敬。这种爱首先在于对他人的善性的喜悦;而

这种喜悦也自然而然地包含着保护这种善德不受伤害的希望和

意愿。

就行动的协助Cactive assista口ce)而言，那些面临越大的(精神

① 见 M. Kelsey，前引 .50 。

② 同上， 5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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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或肉体的)困难和需要的人，就越是应当获得更多的爱。"对那

圣最感无助的人，不论在哪一方面，作为他们的近人，积极为他们

程务的责任尤其迫切。"①在具有相等需要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应

当首先帮助同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或者是基于亲情关系，或者

是根据友情关系，或者是那些委托于自己照顾的人。在亲属之中

通常依据这样的次序: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其他亲戚。特

味的关爱还应当赋予团体成员(如修会团体)、朋友、住在自己家里

的人和同事。那些被委托于自己照顾的人(如孤儿之于养父、养

母)通常有权利要求帮助，就等于亲戚一样。当爱的义务 (duties

of love)同正义的义务(duties of justice)搀杂在一起时，提供援助

和支持的责任就变得格外重大，比如在核心家庭之内。在一般的

情形下，随意颠倒这种基本的次序是有罪的，甚至会构成大罪，例

如，偏爱较远的亲属而因此忽视自己的配偶、子女或父母。圣托玛

斯认为，在极端的需要下，父母具有最优先的地位，因为人的存在

是父母所赐予的。但是，在面临同等大的需要的情况下，要判定配

偶、子女和父母究竟谁应该优先获得援助，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情。

不过，倘若配偶的一方抛弃了家庭，对家庭很少过问或压根儿

不闻不问，那么被遗弃的一方具有足够的理由以为子女、父母，甚

或兄弟姐妹和朋友提供优先的帮助。同理，倘若有子女离家出走

不返回，而其他的家人或友邻对留下的老人、孩子予以照料，那么

在面临需要时，就是这些善心的恩人而不是那个离家的子女拥有

得到协助的优先权。.

对于→般的爱的次序也可以有以下的例外情形，即如某人对

教会和社会或对公共利益极其重要。正如一个人应准备着为保护

国家和人民而随时牺牲自己一样，他也应当准备着为了同样的理

由而付出自己的妻子或孩子，虽然自己同他们有极其紧密的亲情

① 见《天主教教理))(1994 年) ，第 19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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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①

2. 同困难程度相关的爱的次序

邻人的贫穷和痛苦并非全都是同等重大的;它们在程度上互

有差别。相应地，人们在"爱人"中所给予的帮助和牺牲也互有变

化。这种困难可分为极端的、严重的和普通的 Cextreme ， grave or 

ordinary)三种。极端困难指人几乎或完全无法逃避迫近的精神

或肉体毁灭的危险，比如存在着死亡、重伤Cheavy mutilation) 、长

期监禁之类的危险。严重困难是指人若没有帮助就无法摆脱重大

的精神或肉体痛苦与伤害，比如相当的贫苦和痛苦的疾病等。丽

普通困难则是指逃避灾难的问题不大或灾难本身的程度较轻。

(1)如果一个人同其邻人面临着向类的、同一程度的困难，那

么基督教的爱 (Christian love) 不要求这个人为其邻人而牺性自

己，将自己置于比邻人更糟糕的处境中。无论面临着何种需求，基

督教的爱都不允许为了帮助他人而严重危及自己的拯救。人不能

为了推进他人的利益而损害自己的灵魂。一个妨碍了自己得救的

人，归根到底，最终也会损害邻人的利益。因此，如果对他人救赎

的关注会牵涉到对自己灵性生命的严重损害，那么他就应当首先

考虑到自己的软弱。在这种情况中，他自己是最需要关注的人。

显然，这并不是说在对他人的服务中，灵性恩典连一点风险都不能

涉及，因为只有通过面对这些风险，一个人才能真正变得成熟和

强大。

(2) 在面对宗教团体或世俗团体的极端困难时，人们应准备

着为捍卫它的利益而付出财产和生命的代价。基督的牺牲即属此

① 著名的物理学家普郎克(Max Planck) 曾经面对了这样的选择。他的儿子 Erwin

因为抵抗了希特勒而被捕，并被判死刑。纳粹党愿意释放普郎克的儿子，如果父

亲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一些呼吁人们忠于政府的话。然而，父亲根据自己在良心上

的信念并没有发表这些话，所以儿子于 1945 年 1 月 23 日被处以死刑。参见

A Laepple , "Hinfuehrung zur Lukas-Passion" , Praedica Verbum , 100 , 1995 ,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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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性质。他为了拯救人类免遭精神死亡 (spiritual death) 而放弃

了自己的生命。在遭受迫害时代，基督教徒对信仰的公开见证和

基督徒的殉道，也类似是一种对基督教团体的精神价值的保卫。

同理，士兵为了保卫国家也应准备随时付出自己的生命。

(3) 在面对邻人的极端困难时，人们必须尽力予以帮助，虽然

这样做会给个人带来相当大的不便和物质上的牺牲。不过，这不

要求付出个人生命，除非是公共利益所需，比如为了一个极其重要

的人物。此外，只有在涉及亲情义务 C obligation of piety，如对近

亲和恩人)或正义义务Cobligation of justice，对司锋或对医生)时，

一个人才有在财产、健康或其他方面做出极大牺牲的义务。因此，

在必要的时候，配偶、子女或父母的痛苦疾病可以要求一个人卖掉

他的汽车或其他的不一定需要的财产，如果这样能够帮助患病的

亲属。在为病人服务时，司择和医生有义务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承受比常人更大的风险(例如在对待艾滋病患者时)。当然，他们

也应该始终考虑到整个团体的好处，他们不可以为了一个或一些

个人而忽视大众的利益。

传统的道德手册都要求，在面对邻人的极端灵性需要时，即使

有生命和财产危险，也要以兄弟之爱去予以援助;其实，这一规则

更多地是理论上的规定。这些手册都进一步指出，要将上述规则

付诸实施，还需要以下两个条件:即要有获得成功的合理希望以及

公共利益不反对做出这种牺牲。这些规则适用于拯救一个或两个

人的灵性生命。譬如，一位司锋不必给一个儿童授洗(比如在着火

的房子里) ，也没有义务去协助一个临终的人(比如在教难时) ，如

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他大概会失去性命。一方面，公共利益反对这

种牺牲，而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另一些理由。譬如，患病者有可能

通过彻底的忏悔而获得救赎，而天主会为未受洗的儿童提供救赎，

正如为其他许多未受洗的儿童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诚恳地信仰

天主会通过其他的救赎方式来保证其救赎意志的普遍性。当然，

这并不是要否定人们借助于圣事和神父帮助会更易于获得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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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

在某些情况下，高尚元私的爱的精神，会使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远远超乎义务的规定。在极端情形中，父母常常准备付出自己的

生命以拯救他们的孩子。不过，道德神学的手册并不认为这种牺

牲属于爱的义务。从客观的角度看，父母若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可

能更为好些，因为父母一旦去世，孩子也会陷于缺少充足照顾的境

地。但是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毫无疑问，值得人们深深地敬重和

钦佩。

(4) 如果只要付出→般性的代价，那么人们就有义务尽可能

去帮助那些处于严重困难的邻人。不过，一个人的亲戚关系或他

的职责又会要求这人付出更大的牺牲，比如为了帮助近亲或那些

被托于他照顾之下的人。如果一个商人因元法偿还信用银行的债

务而濒临关门停业，而他的兄弟又有能力从自己的户头上借出两

千美元来助他摆脱危机的话，那么他就有义务这么去做。然而，就

人的疾病而言，人们没有义务去帮助他人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治

疗(extraordinary treatment) ，因为"爱己"的原则也不要求人们为

了治好自己的疾病必须寻求这种不寻常的治疗。

(5) 面对普通的困难需求时，人们有义务付出一般性的慈善

行动，但不一定是在每一个情况下。慈善行动的程度依赖于个人

的财富状况。一个人越是富有，就越是有责任对穷人提供经常性

的、慷慨的帮助。

3. 爱敌人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 I日约就已反复提倡要爱敌人。①这

一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若瑟Ooseph) ，对曾将自己卖到埃及为奴

的兄弟们的爱，以及达味CDavid)面对撒乌尔 C Sau])王的恶意所保

持的高尚的忍耐。事实上，旧约中没有一处曾说过"你要恨你的

① 见《出谷纪))23:4f;((肋未纪))19: 17f;((约伯传))31: 29f; íí箴言篇 ))20:22: 24 :l7f. 29; 

25:2lf以德训篇))2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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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见《码窦福音))5:43)这样的话。这句话指的是"一种消极的

观念，即将人们的爱限制在狭隘的以种族为中心的框架内……耳目

稣抨击的对象是对旧约的误解"。①旧约把爱敌人(同一般意义上

的爱邻人原则一样)限制在以色列同胞之中，顶多扩展到居在本国

的异乡人身上。至于周围的异教民族则不在这种爱的范围之内。

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一些旧约经文中，如《申命纪))7: 2 。此外，"同害

惩罚之规则"(lex talionis) 以及一些祈祷文也流露出这种报复的

态度(((出谷纪))21:23一25; ((圣咏 ))109;139:2 下; 140:8-11) 。

与此相对，耶稣将爱仇敌的概念扩大到不分民族和国家的所

有对立者那里。为了反对他那个时代一些宗教团体的调和性解

释，耳目稣强调了这一诫命的真正的义务特征。"我却对你们说:你

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玛窦福音)) 5: 

44) 。②这里的"敌人"不仅仅是指个人的、私人的敌人。"对于玛

窦来说，爱敌人就是指爱那些因信仰而迫害基督徒的人"。③勿庸

置疑，在其他情形下，这种爱也应该包括其他的敌对团体，例如国

家的敌人。

忠于主耶稣的诫命，梵二会议(Vatican II)勉励信徒要以爱

和善意来对待敌人。"基督的教导甚至要求我们去宽恕伤害，将爱

的原则延及一切仇敌"的S 38) 。然而，同样的这一章还提醒人们

注意在罪过和陷于罪过的人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前者总是值得

批判和否定的，而后者则始终都不会丧失人的尊严并因而有资格

获得尊重和爱。这一点同传统的有关"对事的恨" (ha tred of repu 

① 见 The Ne'U' J 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London: G. Chapman , 1989) ， 644。在耶

稣的这一句话中可见当时的宗教派别 Qumran 团体的影响。在该团体的文献中能

见到这一段"他们[即圣者]确实会爱所有的光明之子，每一个人按照他在神的议

会中的地位;但他们也应该恨所有的黑暗之子，每一个人按照他在神的惩罚中的

罪过"，见 1 QS1:9-10(见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同上)。

② 亦参见《路加福音 ))6:27 f. 32-36刊罗马书 ))12: 14-21 以得撒洛尼前书记: 15 。

③见 S. Lega臼e ， "Et qui est mon 户rochain ?"(Paris: Cerf , 1989)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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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tion) 与"对人的恨"( hatred of enmity) 的区分(拉丁语为: odi 

um abominationis et odium inimicitiae)不谋而合。对事的恨指个

人或社会团体和国家的过于恶劣的品质和邪恶的行为。它希望能

根除这些邪恶和腐败。如果面对的是真实的邪恶，那么这种憎恨

以及根除它们的努力就是正当的。耶稣对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伪

善、虚荣和滥用律法所做的痛斥即属于这一类(见《玛窦福音 ))23 ; 

《路加福音 ))11:37-52) 。另一方面，对人的恨则是对敌对的人或

团体本身的拒绝，并希望他们会遭受痛苦或灭亡。这种恨是直接

同仁慈的爱相对立的。如果说爱能带来团结，这种恨则可招致分

裂。这种恨的完成形式就是铸成大罪的结果，对此圣若望说道:

"凡恼恨自己兄弟的，便是杀人的"(((若望一书 ))3: 1日。这种恨的

基本倾向的未完成形式，则是希望将较轻的恶降临到敌人身上。

爱敌人的总体目标向爱邻人(包括个人、团体或国家)是→致

的:对一个人，甚至于是敌人所拥有的和可能实现的价值的真诚尊

重;对其在上主计划中所要施行的使命的促进和推动。其中这后

一个方面(即对一个人的使命的支持) ，在敌人那里可能会采取一

种特殊的模式。爱敌人的特殊目标是根除和摧毁憎恨的邪恶根源

和理由。但最终这种消极目标会转向一种积极的目标，即恢复那

由于憎恨所毁坏的完善与完整性。天主对罪人的爱~-~亦即真正

意义的爱敌人-一最清楚地揭示了这种爱敌人的特征:即摧毁罪

恶的根源、以及通过新的恩典而恢复人所丧失的完整性Cintegrity) 。

人们面对仇恨时所采取的方式，必须接受这种爱敌人目标的

指导。例如，基督有关对掌击你的右颊的人把左颊也转给他(((玛

窦福音))5:39 ，亦参见对观福音)的训诫，就是号召他的门徒体现出

→种最为高尚的忍耐之心。耶稣以戏剧性的方式强调了这一事

实:如果我们能够克服怨恨，我们就可以断绝报复的念头，就可以

停止对敌人做任何不仁慈的事，甚至就可以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引

导敌人的版依和幡然回首。不过，这种训诫，正如在许多其他情形

中一样，并不能按字面意义去实现它。如果我们的忍耐只是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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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对方的蛮横和固执的话，那么这种克制就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

允许的。耶稣本人在大司祭面前受审问时，曾被一个差役打了一

个耳光，但耶稣并没有把另一面脸颊转给他，而是要求得到这种对

待的理由(((若望福音)>18: 22 下)。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或许

会被误以为是对罪行的默认。所以，圣保禄在类似的情形下也反

抗了冒犯者(((宗徒大事录 ))23: 2 下)。因此，采取那些最有助于敌

人的版依、最有助于和好的方式(但有时是对敌人的必然限制)则

是最恰当的:这有时会是最高尚的忍耐，有时会是有力的抵抗，而

在需要时也求助于法律。

对敌人的爱首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宽恕精神

爱敌人就是要排除恶意的憎恨和报复心态。如果冒犯者是诚

心诚意地试图做出和解，那么宽恕精神就要求人们始终保持易于

和解的开放心态。当然，倘若冒犯者或有敌意的一方没有承认自

己的过错和失误，那么也就不可能达到什么谅解。因为如果冒犯

者没有真正承认自己一方的过错，这就意味着他有可能继续从事

他的所作所为，因此对他不可能给予真正的谅解。压迫者如果仍

然在毫元顾忌地剥削和压迫他的属下，那么他就很难获得什么宽

恕。甚至连天主也只能宽恕那些我们所忏悔的罪过。但正如天主

始终准备宽恕那些回心转意的罪人一样，我们也应当随时准备同

那些悔过自新的人和解。而且，我们还应考虑到冒犯者的行为可

能或多或少地出于元知和无意，这一点可能会降低甚至排除个人

的罪过。这就要求受侵犯的一方应该具有更多的理解和忍耐力，

甚至放弃所有的抵抗。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启迪之下，耶稣在十字

架上为他的仇敌祈祷说"父啊!宽赦他们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

们做的是什么"(((路加福音))23:43) 。

受害的一方应当以爱来积极响应对方真诚和解的请求以及对

方对所犯伤害而提出的合理补偿。原则上，应当由冒犯者或罪责

(guilt) 比较大的一方首先做出和解的姿态。然而，宽恕精神则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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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也要求受害的一方(尤其是在冲突中也负有一定罪责的受害者)

以积极的举动为和解铺平道路。通常，并不总是需要做出明确的

道歉Capology) 。在许多情形下，道歉形式可以是含蓄的，比如通

过特殊性的关照或礼貌的问候等等。

宽恕精神并不要求全面放弃获得补偿与偿还的权利。冒犯者

有义务弥补他所引起的损害，而被伤害者有权利要求获得这种补

偿。即使冒犯者已经请求了宽恕，人们还可以将他带到法庭，这样

做可能是获得补偿的唯一安全方式，或者这是出于保护团体免遭

类似伤害的必要手段。但是采取法律行动的动机不应当是憎恨和

报复。圣阿尔方索CSt. Alphonsus，一译"雅风")的告诫元疑是十

分正当的"热爱正义往往容易变成掩盖报复心理的虚伪外衣。"①

如果所造成的损害不重要，爱德往往要求人们放弃赔偿的权力。

如果赔偿对他人造成的损失过于严重，那么爱德也会要求人们放

弃赔偿权。

(2) 一般的友好及尊敬的表示

这种表示在问候和祈祷方面尤为明显。如果"最恶毒的拒绝

形式就是避而不见"②这句话是真的话，那么爱敌人就需要保持最

低限度的同对方的社会接触。如果在亲属之间(兄弟姐妹、父母和

子女之间)存在着隔阂和敌意，那么在特殊节日(婚礼、洗礼之日

等)的造访以及偶尔的拜访或书信问候，就是简便易行的一般的友

好表示。为了妨碍仇恨的深化，为了证明自己己做好了和解的准

备，以及为了避免丑闻(比如在司锋或修士之间的公开敌意就会构

成丑闻) ，这些表达尊重的示意是必要的。此外，对怀有敌意之人

的友好言语常常会使对方的心灵和思想产生深刻的变化。如果表

达尊重的示意能有效地带来双方的和解，那么就不仅需要有对尊

①见 Honwa户ostolicus ， tr. 4 , n. 17; cf. Theologia nwralis , lib. II , n. 29 , foot 

note 。

② 见 M. T. Kelsey，前引，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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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与爱的一般表示，而且还应该要进一步做出特别的表示。

不过，出于一些重大的理由，惯常的友好表示可以暂时拒绝，

例如为了想让一个人认出自己的罪或为了引起他的悔改。夫妻可

能会对引诱了其配偶而危害其家庭和睦的人表现出深深的悲痛和

不悦。做父母的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因为有

时这似乎是纠正其恶行的适当方式。此外，只要那些十足的犯人

如杀人犯或抢劫犯仍在从事他们罪恶的勾当，人们也不应同他们

保持社会的接触。

然而，这些理由并不意味着要拒绝为这些冒犯者和仇敌祈祷。

至少，在一般意义上，在为罪人的悔改的一般祈祷中也应该要包括

他们。因为这是出自基督的意愿:我们应该为那些憎恨我们的人

而祈祷，并给他们做好事(((玛窦福音 ))5: 44; ((路加福音问 :27) 。为

敌人祈祷的实际效果就在于，这样能防止我们对他们有任何不仁

慈的言行。因为这些消极的行为会有悖于我们向上主所要求的，

就是希望天主会照顾我们的敌人，会保护他们的灵魂。

(3) 在困难中的帮助

在紧急的情况下，人应当像帮助任何其他的人那样，尽己所能

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比如通过救济品、食物、衣物、在交通事故的急

救处理等等。"如果你的仇人饿了，你要给他饭吃;渴了，应给他水

喝......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罗马书 ))12:20) 。对其

他非紧急需要的帮助通常不是一个义务，但往往可以建议这样做。

如果通过进一步的帮助能引导敌人并达成和解，那么人就有义务

来尽力为之。

要将上述原则和要求付诸实现，常常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对

于一个饱受伤害和不公之苦的人，立刻与直接地宽恕他的敌人决

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会希望，他人要承认与弥补自己的错过，

这种希望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人们都必须意识到，人人都会犯

错误，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着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且这

个历史也许同样是充满痛苦和不义的)。基于这种理解，人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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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刻薄地要求对方认罪与弥补罪行。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人

们都至少能够丽且也应该为宽宏大量的爱的恩典，以及为敌人的

回心转意而祈祷。须知，对伤害的宽恕和对不公的忍受都属于灵

性的善功(spiritual works of mercy，第五和第六功)。

正如前文所述，爱敌人同样也包括敌对的团体和国家。这种

爱也更应给予缺乏名誉的边缘群体。如果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

这种爱应当表现出准备做出宽恕的姿态;如果对方试图作出补偿，

那么就应该做出实际的宽恕。为对立的团体或集体的敌人而祈祷

也是应当的，正如基本的尊重表现也是应当的，比如对于→个不友

好的教派的房子或对敌对国的大使馆的基本尊重。人们也应当考

虑到，在团体之内，比如在一个国家内，并非全体成员都持有敌对

的态度或赞成不公之举。正如国际法所规定的，敌对团体的个别

人(比如受伤的士兵) ，必须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战败的敌对

国如果面临着重大的困难，比如饥荒.也应获得帮助，正如陷于饥

饿的单个敌人也应当得到协助一样。

促进和平之善德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消除对其他团体或国家的

偏见。未经详查的，约定俗成的消极判断 (unexamined negative 

judgments of a stereotype nature)在形成拒斥和仇'恨上，往往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消除这些说法，仅在个人层次上放弃这种态

度是不够的。"即使我‘不反对'那些边缘群体、少数团体、异己团

体，但我也仍然不能否定我的团体或社会对他们所具有的责

任。"①我们必需引人新的思维和新的价值观。"因此，爱敌人戒律

的目的不仅在于个人的转变，它同时(而且首先)也在于社会的转

变。对于基督教团体来说，这种社会转变是由爱敌人这一戒律所

引发的任务。"②

①见 P. Hoffman and Volker Eid , J esus von .'\fazareth und eine christliche Moral 

(Freiburg: Herder ,1975) ,179 , 
②见 P. Hoffman and Volker Eid , J esus von ;'\faz，αreth und eine christliche Mοral 

CFreiburg: Herder , 1975) ，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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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爱邻人的具体表现

爱邻人是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并且也是这一切关系

的启发与灵魂。不过，有一些表现形式通常被认为是对爱邻人这

一戒律的更为直接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仁慈善工"或"哀矜神

工"( the works of mercy or charity 亦译"哀矜十四端")。

正如前文所述，新、旧约都把对具体困难的实际帮助列为爱邻

人的首要表现。基督本人也指出，这样的善工是他的默西亚使命

Cmessianic mission，见《玛窦 ))11: 25) 的标志。同样，梵二CVatican

II)也把旨在解除人的各种困难的互助视为基督徒爱德的生动体

现(参见 AA 8) 。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这种援助就是社会使命

的范围，而梵二巳专门颁发了"教友传教法令"(AA)一文。

教会传统列出了七种物质性的仁慈善工 C seven corporal 

works of mercy，亦译"形哀七端"):给饥饿者食物、给渴者饮水、

照顾无家可归者、给赤身裸体者衣物、看顾患病者、探望坐监者、埋

葬死亡者。这七件善工首先由拉克坦斯CLactantius)编辑在一起，

其中六件来自《玛窦福音 ))25: 35 下的审判故事，另外一则来自《旧

约·多傅亚伟))1 : 17。与此相对应，还有七件不太为人所知的灵性

仁慈善工(seven spiritual works of mercy，亦译"神哀七端"):教

导元知者、劝告困惑者、安慰悲伤者、纠正迷途者、宽恕自己所受的

伤害、忍耐不义的待遇、为生者与死者祈祷。进一步审视第一部分

时，就可以发现第五、第六项事功(看顾患病者和探望坐监者) ，与

其说是物质善工不如说是灵性善工。所有这些善工如今仍然有

效，尽管其范围需扩大和补充。

在评价这类清单时，人们应当记住它们是同古代世界的需要

相符合的，并且受到追求象征数目这一意趣的影响。但是，爱应该

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重新体验到具体的需要，并发现在什么地方存

在着对邻人之爱与援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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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对穷苦人的关怀都是教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历史

表明，教会总是对穷人怀有殷殷关切之情。初期基督教会十分推

崇施舍(((宗徒大事录 ))2: 44 下 ;4:34-37) ，并很快就选定了一些

执事(deacons)和寡妇以特殊的方式为团体中的穷人服务(((宗徒

大事录))6 :1-6;(( 弟茂德前书 ))5: 9 下)。在保禄的建议之下，富裕

的地方教会为贫穷的耶路撒冷教会举行了募捐(((格林多后书 ))8二

9) 。最早期的教父的时代中，教会就建立了救济院与孤人的收留

所(almshouses and hospices) 。在许多世纪里，对穷人和孤儿、残

疾人和患病者，以及其他面临困难团体的有组织照料，几乎全部由

教会一手创办。特别是一些修会与其他的男女虔敬修道团体都将

自身献于这一使命。虽然现代国家己为各种不幸者建立了许多社

会保障服务设施，但仍为个人、团体和教会的爱德与慈善事业留下

了很大的活动空间。而且，今日的教会还以一种楷模的方式在慈

善领域中从事着许多社会性服务工作。(在此应该提到印度的特

勒沙姆姆(mother Theresa) 和她的修女们的服务;也可以想到教

会人士在南美洲的大都市中对街头上的孤儿的照顾。一般来说，

各种教会团体在全球范围内都做很多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

在当今社会中，仁慈的爱的领域(fields of charitable work in 

today' s society)有这样一些:病人，特别是身患不治之症和慢性疾

病的病人需要照料;残疾者和智障者需要帮助和关怀;具有特殊婚

姻或教育问题的家庭需要支持以度过难关;处于不稳定状态的青

少年需要同情的引导，在其闲暇时间需要有为他们开办俱乐部与

娱乐活动;孤儿应有家可归，最好能被某个家庭收养;远离家乡的

工作人员和移民需要有友好的接触和交际;吸毒者以及那些有染

上毒瘾危险的人应获得帮助以脱离危险;刑满释放的人员应获得

妥善的安置;有关社会福利工作人员的训练机构应当得以建立和

维持，等等。

不过，除了这些较为专门的慈善工作之外，普通的慈善工作也

有同样的功效，例如施舍财物子穷人(如果本国没有，则应救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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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穷人) ，或去拜访孤独的人和生病的人。在现今的社会中，孤

独者是一个常遭遗忘，但却有特殊需要的群体。他们常见于老龄

人群中，但亦可见于年轻人中。孤独能毁掉一个人;没有什么能比

作为一个陌生人，作为一个被疏远、被离弃、被孤立者，更能增添一

个人的孤独感的了。"孤独的人比具有良好人际交往的人，更易于

成为各种致命疾病的牺牲品。准确地讲，当人们被隔断于人际关

系时，他们会丧失生命"。①在《玛窦福音 ))25 章中，即在基督对位

于"右边的人"的赞扬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词句"我做客

[stranger 陌生人]，你们收留了我。"通常，来自陌生人的呼号都是

紧急的请求。"当陌生人憋足了勇气向我们发出恳求时，这往往意

味着他们陷于了真正的麻烦之中，而我们应尽可能快地作出积极

的反应"。②实践着福音讯息的基督教会应对陌生人伸出友好的

双手。最后，基督徒的爱还面临着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即发展

中国家的巨大困难和问题，它们需要经济援助，需要志愿者的社会

经济合作，以及各行各业专家的培训等等。

无论帮助的对象是个人还是团体与国家，慈善援助的方式应

始终基于某些根本的规则。梵二会议的文件已经提醒人们注意这

一点。它警告说"慈善动机的纯洁性不应受到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或对权力的渴求的站污"(AA 的。所有的帮助的动机，都应是对

面临困难之人的真诚关注，都应是对他们受天主召唤之使命的带

有敬意的关怀。

同时，不仅援助者的动机应是正确的，而且援助的方式本身也

应当体现出仁爱精神。在提供帮助、奉献爱心之时，应做到温和、

得当和体贴(gentleness ， tact and delicacy) 。如果以一种居高临

下、尖酸刻薄或不耐烦的态度对待穷人，就会有损于哪怕是最为慷

① 见 M T. Kelsey ，前引， 69 0 '"在工业化的国家中， 18 到 25 岁的男人的第二种死亡

原因是自杀。第一种原因是交通事故，但这些事故多数只是被掩饰的自杀尝试"。

同上， 169 ，

② M T. Kclsey ，前引，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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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的捐助。"天主爱乐捐的人"(((格林多后书 ))9: 7; 参见《罗马书》

12:8;((德训篇 ))35:9) 。对待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应当采取真

诚的关怀和同情的仁慈之心。"受帮助的人的尊严应受到体贴周

到的照顾"(AA 的。

真正的爱需要对他人的倾听。只有专注地倾听才能使我们了

解到他人的真实需要。"问题不是提供我们所想提供的东西，而是

如何提供他人为了自己的现在和为了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如果我

不了解他人，我怎么能够给予他们以关怀和理解呢? ......如果我

不倾听他们的心声，我又怎么能够了解人呢?"①如果不事先了解

他人所需就横加"帮助"，这不是爱而是父权主义(paternalism) 和

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 。而且，由于人在时间的长河中是不

断变化着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去了解他们，我们必须

持续不断地倾昕他们的声音。这不仅适合于穷人，也同样适合于

家庭和生活伴侣。而且，爱的优先这一规范在这里也同样适用。②

爱邻人已被人正确地称之为爱的圣事(sacrament of love) 。③

它不仅易于使领受者对圣爱开启心灵，可能使他对基督教的信息

而敞开心扉，但对于那些以言行实践它的人来说，爱更是一种神爱

的圣事(a sacrament of divine love) 。梵二会议认为，即使是那些

没有达到了对上主的明确认识的人(若他们对于自己的不信是无

辜的) ，也能获得拯救，如果"他们努力;追求善的生活"(LG 16)(, 

那么他们的善行就是那拯救他们的圣事，而善的生活最自然地体

现在爱的事功上。对于实行善工的人来说，善工是拯救的途径和

① 前引， 68 。

① M T. Kelsey 反省他自己的经验，推出结论"如果我有可能重新做关于我的爱的

选择，我就会认清我的优先抉择并把我爱人和孩子放在最优先地位。"(前引， 85 

页)这就要求给别人时间。"如果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不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我

们就不能表达我们的爱"003 页)。

③ 见 Haering，前引， 1963 ， 390 。

④ 见 LG 16:"还有一些人，非因自己的过失，尚未认识天主，却不无天主圣宠而勉力

度着正直的生活，天主上智也不会使他们缺少为得救必需的助佑"。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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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事。

第三节 正义的美德

正义是一项人们经常援引的要求和美德。所有的人都呼吁正

义并要求实现正义。但同时，正义又是一个大有争议的概念。它

是许多争执和辩论的主题。正义是道德与法律生活上的基本概念

之一，但尽管如此，对正义下定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一、圣经中的正义美德(virtue of j ustice 义德)

正义(justice)或公正(righteousness)是最为重要的圣经概念

之一。它因为包含许多方面，因而难以界定。在《圣经》中对正义

一词的使用及其外延，远比现今世俗或宗教语言中的用法宽泛。

在《圣经》的一种用法中，正义是指人们所熟悉的道德德性

(moral virtue) 。这有时指社会规范意义上的，但更多的时候则将

其范围扩展到对所有天主诫命的遵循与恪守上。相应地，天主的

正义则表现为他是正直(integrity) 的楷模:首先在于其子民以及

每一个人和引导上;其次则在于天主的审判 (retribution"重新分

配")上，即根据人的所作所为来赏善罚恶。

在《圣经》对这一词的另一种用法中，则体现出正义这一概念

的更为直接的宗教意义，即正义是上主的仁慈和救赎的恩典。"人

们通过信仰而获得的天主的正义，最终就是天主的仁慈;而正如天

主的仁慈一样，正义有时指的是一种神的属性(divine attribute) , 

有时则指的是这种仁慈所施与的一些具体的得救的恩典 (con

crete gifts of salvation)"。①在旧约中就已经有了这种观点，而在

新约中，圣保禄还专门指出了正义的这种意义("上主的正义"、"称

义"[justification] )。

①见"Justice" ， Dictionary 0/ Biblicα 1 Theology , ed. by Leon-Dufour , 1988 ， 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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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文只对作为道德品行的正义感兴趣，我们以下的阐述

将只限定在第一种用法上。

1. 旧约

在道德品性意义上的正义，有时可以指具体的民法上的正义，

有时则指意义更为宽泛的正直气概(uprightness) 和纯正的完善

Cintegral goodness) 。

古代以色列的法律要求法官恪守正义原则，在履行其职务时

应秉公行事C<<肋未纪))1 9 ;1 5 、 35 下; <<中命纪))1: 16; 16: 18~20) 。

作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这种正义，在犹太社会中要求每个成员都

依此行事付出谷纪))23:6~8川中命纪))25: 13~1日。同样，君主也

应秉公行义C<<耶肋米亚 ))22: 1• 3; <<圣咏))72:1~4) ，并为此而受到

称赞C<(撒慕尔下 ))8:15;仔IJ 王上 ))10:9;(( 箴言篇 ))16:13) 。先知们

反复而猛烈地谴责了民长和君主压迫穷人的不正之举。①有权有

势的君主或民长(法官)同无权无势的臣民或原告之间的关系，可

以成为所有上级与下级、主人与仆人关系的范例。在所有这些关

系中，强壮有力的一方有义务照顾弱小无力的一方 C<<厄则克尔》

45:9;<( 米该亚 ))6: 6~8) 。先知们坚决强调，雅威(或"耶和华")会

优先保护那些受欺压的弱小者。他们预言说土主将会惩罚那些欺

压穷人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因为旧约从未把不公正看作是纯粹违

背人的规则，而总是从宗教的角度，把它看成是对上主盟约的背离

和对天主圣性的冒犯和不敬。先知们意识到了人的软弱，所以他

们盼望着将来的弥赛亚CMessiah 亦译"默西亚")能为人们带来毫

无瑕疵的正义 C<(依撒意亚 ))9: 7; 11 : 4 下; 16: 5; 32: 1 ;<<耶肋米亚》

23:5) 。

从广义上讲，正义意味着对法律的忠诚和对上主的诫命的遵

循C<(创世记 ))18: 19 ;<<中命记 ))6: 25 ; (<箴言篇 >>11:3~10;12:28;<<依

① 见《亚毛斯))5: 7 、 11-15: 16: 12;((依撒意亚))3:13-15:5:7 、 22 下;((耶肋米亚 ))5:

26-28:22:13-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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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意亚 ))56: 1 下; ((厄则克尔>>18: 5-24) 。义人就是正直的人，是

无可指摘的〔上主的]仆人(((创世纪问 :9;18:23-32;(( 箴言篇))1 2 : 

10 、 26 等;((智慧篇))1: 1)。

2. 新约

对法建类型的正义的劝勉，既不是耶稣信息的中心，也不是布

道教会(apostolic Church) 的中心。"福音对正义义务没有制订什

么规则，没有对某种被压迫群体作出什么迫切的呼吁，也没有把默

西亚(弥赛亚)看作是正义的法官"。①耶稣同时代的最大过错与

其说是社会的不义，不如说是更为具体的宗教形式主义和伪善的

邪恶。因此，先知的谴责不公正，而耶稣则谴责人们的伪善。

"在耶稣的言说中，正义保持着它的忠于法律的圣经原义。虽

然这不是他的讯息的核心，但耶稣无疑将道德的生活看作是真正

的正义，是对天主诫命的灵性遵从"。②在"山中圣训"中，耶稣为

门徒描述了真正的正义(((玛窦 ))5:17-6:18) 。他们的正义要比法

利赛人的更加伟大，因为法利赛人只是陶醉于对法律规则的外在

的、形式主义的满足，而置正义的精神 (spirit of justice) 于不顾。

但正义的精神就是关怀邻人的好处(((玛窦福音 ))5: 20; 23: 23) 。

由于正义意味着道德品性，所以福音和使徒往往从一种宽泛

的意义上把它理解为完善的生活水平和圣德。"正义之道" (((玛

窦 ))21: 32 ;((伯多禄后书 ))2 :21)这一表述意味着按照上主的诫命而

生活。在这种意义上，义人就是实现了天主的诫命的人。因此，在

旧约和新约中，形容词"正义的"或"公正的"被用于包括基督在内

的各种人身上，以指称其正直或圣德(((玛窦))1: 19; 13: 17 ; ((珞加》

1: 6; 2: 25; ((伯多禄后书 ))2: 7) 。当耶稣在受洗时说他来是为了"完

成全义"时，那么他就宣告了这样一件喜事，即在他身上，古代的正

义达到了顶点和完善(((玛窦福音 ))3 :1日。

①见-'Justice" ， Dωionary 0/ Biblical Theology. 283 。

② 见"Justice" ，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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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正义也表现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立美德，就是民法上的

公正和社会的品德(((厄弗所书问: 14; ((弟茂德前书 >>6: 11; ((弟茂德

后书 >>2: 22) 。

二、正义的本质

1.正义的概念

关于正义的概念，各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且众说纷纭。不过人

们就正义的三个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共识。"我们可以区分三个共

同的特征。第一，正义是一种社会规范，亦即它是指导人们相互交

往的原则。第二，正义是一种认可和准核(approbative) ，就是说它

可以判定某一行为是公正的，并表明对这一行为的赞许。第兰，正

义有义务性(obligatory) ，就是说，判定某一行为是正确的这就意

味着一个在同样的情形下的人应当做同样的事情"。①同正义原

则共同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准则，也在为人与人的交往提供着指

导，例如习礼貌的规范、习俗的规律或语法的规则。但是那些不是

认可性的，亦即奉行它们与一个人的好坏品质无关。同时，它们也

不是义务性的;而这两点将它们同正义区别开来。正义更靠近法

律或道德的规范，虽然这三个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争论的问题。

就正义的本质而言，基本上有三种观点， &p成文法说(positive

law theory) 、社会利益说(social good theory)和自然法说( natural 

right theory) 。②第一种观点将正义看成是符合法规的行为，并因

而将正义还原为合法性(reduces the just to the legaD 。这样，正

①见 Otto A Bi时 ， The Idea of Justice (New York / London: Frederick A. Prae 

ger , 1967) , 10f。

② Otto Bird，见同上，为列出成文说的 23 个代表，其中有 Hobbes ， Holmes , Kelsen , 

Spinoza(45 页)。社会利益说有 19 个代表，其中有Bentham. Hume , Mill , Rad 

bruch ， Sidgwick(81 页)。关于自然法说他列出 42 个学者，其中有 Aquinas(托玛

斯) ，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 Augustine (奥古斯丁)， E. Brunner,Grotius , Leibnitz , 
Locke , Maritain , Messner , Pufendorf , Suarez. Del 飞lecchio ， Vitoria , Wolff0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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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概念也可以由合法性的概念所取代。这种理论的优点是:很多

权利确实来自于法律的规定，比如年满 18 岁的公民有普通选举权

利。不过，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正义也存在于没有成文法规的

领域，而且正义是法律的评判准绳，正义可以判定法律的合理性。

因此，正义与合法性不可能是同一个概念，因为正义超越法律并是

法律的评判尺度。

社会利益说将正义限定为对社会利益有用的行为。因此，正

义成为比合法性更为宽泛的概念。正义要求人们去做能够积极促

进社会利益的事情，而这些行动可能是先于成文法规、超越成文法

规，甚或有悖于成文法规 假如法律的要求同社会利益要求相

抵触的话。这个定义的优点在于为法律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社会利益的重要价值) ，而借此标准可以评判法律

的合理性。不过，这个定义也不是令人满意的。它同时显得过于

宽泛和狭隘。并非所有对社会利益的贡献都属于正义的义务，例

如慈善工作。慈善的义务Cobligations in charity)也不能同正义义

务相提并论。然而，按照这个定义两者则变得毫无差别，似乎都属

于义德之例。另一方面，正义的义务又并不完全出自社会利益的

需要，它也出自个人维持和促进其肉体和精神生活与改善生活条

件的权利，虽然这样做对社会利益也许没有什么贡献。比如，一位

残疾人具有生存与生活的权利，虽然他(或她)看起来只是社会的

负担。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利益这项重要的标准的价值，而是

说这个标准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

自然法说主张自然法是正义的最终基础。人拥有权利主要不

是来自社会，而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本性赋予他一些权利。正义所

尊重的权利主要来自自然本性所固有的法则。人以及人的团体有

权利获取秩序井然的生存、自我实现和进步。在次一级的意义上

人的权利也来自于社会法律进一步加以澄清与解释自然法。这是

因为人的自然权利的要求往往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予以对待(比如

财产和继承权) ，所以这就需要由社会来决定究竟采用何种具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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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使这些要求获得满足和实现。但是，成文法尽可能地要同自

然权利的要求相一致，不能违背它，而这样成文法才成为合法的以

及有约束力的。显而易见，这种正义标准本质上依赖于对人的本

质和生存目的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在这种理解中将会出现分

歧，而什么是或不是人的权利这个问题还会引起某些争议;不过，

这种多样性不会否定自然法理论本身，只要求人们尽力就人的本

质和使命问题去获得更大程度上的一致意见，因为人的本质归根

到底只能是一种，而不能是好几种。(至于进一步的说明，请参见

第一本关于自然法的论述。)

根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托玛斯·阿奎那这位自然法说的

杰出代表，将正义限定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到的事物的坚定和不

变的意志"。①这个定义为许多哲学和神学学者所采纳。当然，同

正义的一般观念相比，这也是相当宽泛的定义。托玛斯本人就将

正义的概念扩展到感恩、服从、尊敬别人、甚至礼貌和朝拜天主的

义务。②

因而，有一些学者试图对这一定义做出进一步的限定。正义

被更妥当地定义为"满足我们邻人严格意义上的权利'也，或者是

"给予每个人他按权利所拥有的或应当拥有的"。④尽管朝拜上主

的义务也构成人的义务与神的一种权利，人们不把它归人正义义

务之列;因而，上述最后一个定义或许可以进一步地渣清为"给予

每一个人或团体按权利所拥有的或应当拥有的。"在这个定义中提

到人的团体则表明，不仅个人而且团体也是权利的主体。同时，还

① 见《神学大全 ))s. T h. II • II ,q. 58 , a. 1; "Iustitia est habitus secundum quem aliquis 

constanti et perpetua voluntate ius suum unicuique tribuit". 

② 参见 S. Th. II - II , q. 80 等。

③见 K. Hoermann , An Introduction tο Moral Theology (London: Burns and 

Oates , 1961), 244 , 

④见 Otto Bird，前引， 164。规定那些"法律上是正当的"行为 这就需要某种立

法，至少需要一项将来成为法律权利的事。这个问题的精确定义也取决于→个社

会团体的具体人生观。因此，人们不能脱离世界观和信仰而谈论正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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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在一个人按其权利所拥有的和应当得到的之间的区别。正

义一方面要求把每个人按其权利属于自己的东西留给自己，另

方面也要求把一个人尚未拥有的但按权利应当拥有的东西给予这

个人。通常这可依据公平交换、分配或付出的原则来施行。那些

依据C严格的〕权利而拥有的或应当得到的价值，是指那些会得到

某个团体(如家庭)的强制保护的价值。由于表示感恩的义务、→

般的尊重或礼貌不属于此类，这些不包括在这个定义之内。至于

什么东西是人按权利所拥有的或应当拥有的，关于这问题的解释

依赖于一个人所采纳的正义理论。

2. 正义的属性

正义所具有的这些属性特征主要在于对正义的需求，构成了

人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的、本质性的必要条件。

(1)正义的要求原则上是强制性的(enforceable) 。所有的社

团都会采取措施并树立权威以保证其成员的权利不受忽视和侵

犯。当然，若求助于权威的干预，这种侵犯应已达到足够严重的程

度。在分配事物时偶尔的疏忽或轻度的不公平并不会构成法律案

件。因而，如果说正义"在原则上"是可以强制的，则意味着如果事

情相当重大，那么正义就是可强制的。

(2) 正义的要求是明确的和可测定的，至少在规律上是如此。

如果正义排除某些行为为严格地不合法，它应以一种明确的方式

表明应该不做哪些事情。而因为对别人应当给予的服务通常是按

照平等交换、分配和捐赠原则施行的，人们也可以准确地认定正义

的要求。

(3) 违背了正义的行为在原则上要求予以补偿，至少对那些

无法修复的损害应当予以赔偿，比如一个人受了虐待而成了残疾

人。正如经常发生在分配或社会正义中的一样，在正义的要求不

是很明确和肯定时，补偿的要求相应地也不是明确的。当然，作为

一种美德的正义决不会固于法律的强制范围之内。受对他人正当

利益的真诚关注的驱使，它会竭力给予人所必须要的，为了使他人



242 基督宗教伦理学

生活，使他们实现自己、事奉上主与有效地实现他的计划。

三、正义的分类

正义已经被定义为给予每个人或团体按权利属于他们的和应

当属于他们的。在这个定义中就包含着正义的两种基本形式。首

先，正义给予每个人接权利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并把他真正所是的

东西赋予他。这种形式的正义曾被称为归属性正义( attributive 

justice) 。①这包括对自己个人的权利(the right to 0肘 's person) 、

对所获得的财产的权利、对自己的名誉和所获声望的权利、对自己

所发现的权利，以及对自己才能的公平承认的权利。其次，正义是

给予每个人按权利应当获得的东西，比如他还没有获得但却按权

利可获得的薪水、补偿或利益;或者是给予每个人有义务接受的服

务于社会的负担。由于一个人应获得的利益或负担的大小通常依

据平等交换、分配和贡献原则，所以正义的第二种形式可以被称为

比例性正义(proportional justice) 。比例性正义又可进一步区分

为这样一亚类如互换性的 (commutative) 、分配性的( distribu

tive) 、贡献性的(contributive)或法律性的(legal)与社会性的正义

(social j ustice) 。第三，既然正义的要求是社会共同存在和人的发

展的基本需要，所以不能容忍对它们的侵害，而是要求对受害者予

以补偿。这就产生了最后一种正义形式，即归还性的或惩罚性的

正义Cretributive or vindicatory justice) 。它要求对受害者予以补

偿，对侵犯者予以惩罚。

在此，以上四种正义形式即互换性的、分配性的、贡献性的和

社会性的正义需要作进一步的阐释。它们在以下各方面各有特征

但又互有区别。

1.互换性的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要求利益和服务的交

( Paul Tillich , Love , Power , andJustice CLondon: Oxford UniversityPress , 1954) 

6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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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当在等值的基础上进行(除非有一方自愿放弃完全的补偿)。

主于互换性正义的权利和要求依据的是合同，所以它也称为合同

宁主王义 (contractual justice) 。它主要应用于商业交换和价格调

节、工作报酬之中，以及近来在更大的规模下应用于保险合同之

平(这也就是说，对保险公司所经常发生的欺骗行为也是对王换

王义的侵犯。)

2. 分配性正义Cdistributive justice)调整着一个团体同其成

员之间的关系。它要求在社会中对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应遵守比例

等值原则。分配性的正义应当指导着各种当权者，无论是在国家

中、教会中、较小的团体(例如修会)中，甚或在家庭中。考虑到个

人或团体在各自的才赋、资源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奉献上不尽相同，

因而对援助、负担和荣誉的分配必须同各自的需要、能力和贡献的

大小比例相吻合。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对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分级

征收制。在分配负担时的比例失调和授予荣誉时的偏袒不公都是

同分配性正义背道而驰的。

3. 贡献性的或法律性的正义 (contributive or legal justice) 

要求社会成员服从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分配性的正义关注的是社

会中的全体成员，而贡献性的正义关注的则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因

此，这种正义形式有时也称为普遍性的正义， general justice) 。在

一个国家里，贡献性的正义要求公民首先遵从法律的正当要求，比

如税法、社会法规、兵役法等;它要求当局通过正当的法律来促进

公共的利益。在社会团体中，由于贡献性正义同法律的这种密切

关系，所以它也被称为法律性的正义。不过，如果这个名称使人误

认为贡献性正义全部存在于法律范围之中，那就是错误了。即使

在成文法之外和在成文法之前，人们就有严肃的义务来为团体的

公共利益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那些团体帮助他获得安全的存在

和完成自己的职责。因此，这一义务在教会中，在中间性团体，如

地方社团或宗教团体中，甚或在家庭中都同样是有效的。

各个国家也作为世界性的国家团体的成员 C membe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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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f nations) ，而如果这个团体的权威颁布一些法律，那

么个别的国家就根据法律性的正义有义务遵守这些法律。

4. 社会性正义(social justice)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从庇

护十一世(Pius 刀， 1922→1939)被引人天主教道德教导之中;他

的社会通谕《四十年>> (Quadragesimo Anno) 就运用了这一术语。

不同的学者对这个概念的意义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它只是

法律性正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二者含义完全相同。①另一些人

认为这个术语是将法律性正义和分配性正义合二为一。还有→些

人则认为社会性正义是与其他正义形式毫不相同的另一种比例性

正义。②

社会性正义指的是不同社会团体的经济利益。它要求社会合

作者(social partners)对他们经济合作的成果要进行比例性的分

享。资方对利润的过度追求，以及劳方对工资的过高要求，都会危

及企业的生产率和进一步的扩大经营;两者都有违于社会正义的

原则。

社会性正义还要求在不同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对国家的财

富进行比例性的、公平的分配。因此，如果国家的财富和土地集中

在少数极为富有的家族，而大多数公民则过着贫穷的生活，那么这

就违背了正义原则。同样，社会正义还要求在社会的强者和弱者

之间进行财富的均衡分配，例如在利润较高的工业与利润较低的

农业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内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

最后，社会性正义还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意味着这

样的义务，它要求经济发达的国家对贫穷与落后的国家伸出援助

之手，以便他们能过上同人的尊严相符的生活。

社会性正义的所有这些不同应用，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按

照公平分配的原则而安排不同比例的社会团体对经济财富的分

①见 Jean Marie Aubert.Morale sociale(Assi曰: Cittadella , 1975) , 1210 

② 比如见J. Messner. Social Ethi口. 1965 , 319一3210



第六章 爱邻人和正义 245 

享，无论是在企业、国家或整个世界国家之团体之范围中。另外，

它们所调节的不是国家或团体同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像分配性正

义那样) ，而是各个平等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它们也不涉及个

体同其较高一级的团体之间的贡献问题(像贡献性正义那样)。当

然，社会性的正义也间接地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但这一点对任

何一种正义形式都是如此。因而，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社

会性正义是第四种比例性正义形式。社会性正义要求根据人们在

经济生活中的位置、其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以及人们对具有尊严的

生活的权利这些原则，在社会团体之间与国家之间进行平衡的

分配。

四、正义和爱

没有对正义的尊重，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持久的和平。

慈善行动不可能代替那种没有被实现的正义。充其量，这些慈善

行动只是一种弥补不公平待遇的赎罪表现，如果赔偿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即使在社会秩序中也需要由爱来赋予正义以生命。虽

然正义是人间和平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但和平同样也是爱的

结果，而爱德超越正义所能提供的"(GS 78) 。

正义的义务和爱的义务不是同一的。爱的要求超越了正义的

要求。不过，如果正义的德性能得到正确理解的话，就不会有爱与

正义之间的冲突;在此，正义不仅仅是法律的正义，即专注于对社

会法规文本的恪守，而是这样一种道德德性，它尊重源自于人的本

性需要之权利。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在正义和爱之间的基本

关系。凡是正义所要求的，也就是爱所要求的，虽然其反过来的说

法不能成立。这就意味着，爱是更加广泛全面的德性，而正义的要

求只是构成了它的最低限度。由此可见，正义作为一种道德德性

决不会违背爱。任何同爱相矛盾的要求都不能成为正义的要求。

虽然爱包含着正义，但却不能认为可以取消正义而代之以普

遍的爱德。诚实、节制、感恩、尊敬、正义等各种具体德性，将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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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人的行为的各个具体领域。在人生的各种关系和环境中，

它们就更清楚地表明了爱的具体要求。在进一步采取善意之前，

正义已明确地确定了爱由以出发的起点。正义确保了人在社会中

的存在、自我实现和生活的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正义

让人实现他自己，并给予他属于他的事物;而爱则进一步致力于为

他人服务，使他人获得其存在的完满。

同样正确的是，正义本质上需要爱的精神。其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只有爱才能真正地理解邻人，才能全面认识他的真正的应得

之物。爱给正义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在对他人的具体认识和了解

的基础上，爱必然有助于澄清正义的要求。只有在弟兄般的爱的

眼光中，才能对社会性的具体需求获得清晰的洞察。

更进一步的是，爱应该调和正义的生硬要求，如果这样会更符

合邻人和团体的真正利益。正义不应被用作冷漠无情强行法律的

工具。正如古罗马谚言所说的"最高的正义成了最高的不义"

Csummum ius , summa injuria) 。在爱的影响之下，需要有一种

"更高尚的正义"来超越法律的文本规定。这真正是一种最为迫切

的需要。不过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此处的正义指的是法律

性的正义，就是逐字逐句地恪守人民法典或宗教规则的文本。如

果这样理解正义，那么正义与爱之间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冲突。然

而，如果正义是按本文理解的那样，即被理解为一种道德德性

Cmoral virtue) ，这种冲突是不可能的。

由于正义的义务是爱的最低要求，所以它们往往比由爱单独

附加的义务更加重大和紧迫。因而，道德教义要求对正义义务的

满足应先于任何慈善行为。但另一方面，基督徒始终不应该放弃

基督之爱的更高理想和目标;这在基督的"山中圣节11"和"我们应该

彼此相爱正如他爱了我们一样"的诫命中，已得到了明确的表现。

五、作为正义的基本要求的人权

人权观念植根于遥远的罗马时期的斯多亚学派CStoa)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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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亚派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都参与世界理性 和基督教

关于人是天主的肖像的观念。不过，这两个思想源流对它们所处

的那个时代的具体社会条件都没有发挥很大的影响。一些西班牙

的神学家(其中有 F. de Vitoria ,G. Vasquez ,D. de Soto , M. Cano) 

在 16 世纪主张了"世界法律"(a right of nations) 的观念，他们甚

至于 1542 年成功地确保了"新法"CLeyes Nuevas)的法律有效性;

"新法"保护了南美印第安人的人权。不过，公教的伦理神学没有

继承这种思想传统。该传统后来由理性自然法理论的代表(比如

Hugo Grotius , Samuel Pufendorf , Christian Thomasius , Chris

tian Wolff)而获得进一步发展。①现代人权观念的关键动力来自

人道主义 Chumanism)、理性主义的自然法 C rationalist natural 

law)和启蒙运动的思想环境。有关人权的最早明确宣言是美国

"独立宣言"背景中的， (1 776 年的"弗吉尼亚法案飞 Virginia Bill) 

它渊源于盎格鲁 撒克逊传统。它的激进式表述可见于 1789 年

的法国革命;而这又呈现出一种反教会的倾向。根据法国 1793 年

的宪法中的人权表述，许多国家的宪法在 19 世纪陆续地吸收了人

权宣言。

在促进人权上迈出的关键一步是 1948 年联合国组织CUNO)

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此后，联合国组织还通过了一些附加宣言，例如 1966 年

的"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 C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

约"C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以及

1979 年的"消除歧视妇女协议"(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0 1975 年的"赫尔

辛基条约"CAccords of Helsinki)将尊重人权视为"和平、正义和

① 关于人权传统的历史根源请参见 Wilhelm Ernst , "Menschenrechte" , Neues Lex 

ikon der christlichen Moral Onnsbruck: Tyrolia , 1990) , 48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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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基本因素，它对于确保各国之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发展是

必需的"(第 7 段)。①

天主公教对人权宣言的早期态度受了法国革命反教偏见，以

及对于世俗主义和它带来的过度夸大的个人主义的恐惧的影响。

由这些趋势和恐惧(trauma)所引发的创伤，在教会内的影响一直

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②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才得以完全消

除。"这是近代历史的悲剧:基督宗教的一些基本上是人文的因素

曾被用来攻击教会组织。"③教宗若望二十兰世Oohn XXIID首次

在教宗文献中引用了"人权"一词，④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也

支持了人权。⑤ 1974 年的主教会议列出了各个人权，⑥而同一年

"正义与和平"CIustitia et Pax)委员会的工作底稿更为详细讨论了

①见 Basic Documents on Human Rights , ed. by 1. Brownli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8) ， 325 。

②见 Pius VI (Letter Quad aliquantum , 10 March 1791 , and Encyclical Adeo Nota , 
23 Apri1179 1); Pius VII (Apostolic Letter Post Tam Diuturr皿5 ， 29 ApriI1814) , 
Gregory XVI (Encyclical Mirari vos , 15 Aug. 1832) and Pius IX (Encyclicals 

Nostis et Nobiscum , 8 Dec. 1848 , and Quanta cura , 8 Dec. 1864; cf. DS 2977 

9)这些文献都拒绝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表达自由，大众媒体的言论自由以及某

些政治权利。"这种最为坏的思想一-IlP(宗教方面的)相对主义( indifferent

ism)一一导致错误的和荒谬的观点，比如应该给予并确保每一个人的良心自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 。这种可怕的错误会引发完全的和无节制的思想自由

(freedom of opinion) ，而这就会毁灭宗教和社会的事ill: (Gregory XVI ,Mirart ~时，

DS 2730{) 。

③见 W. Kasper , quoted by G. Luf , "Peace and Human Rights as Seen by the Chur 

ches ," in Peace for Humanity , ed. by A Bsteh (New Delhi , 1996) , 144. 

④ 见 Pacem in Terris , nr. 11-27 ，在此，教皇根据 UN0l948 年人权宣言而完整地

和系统地列出各种人权。但是，与联合国的宣言不同，他还指出一些基本的"人的

义务"("human duties" ，盯. 28-36) ，而这些"人的义务"也十分值得注意。

⑤ 见 GS41。梵二会议关于宗教自由的最为详细的叙述见于《信仰自由宣言))， Decla-

ration on Religious Freedom(DH) 0 

⑥ 见 Diritti dell'uomo e riconciliazione. A户户ello del santo 户adre in unione con i 

户adri sinodali , 230ct. 1974 (Enchi月dion v勾ticanum V. Bologna: EDB , 1979 , 
3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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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①

在原则上，人权传统同自然法思想是非常接近的，因为那些基

本的权利都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这与其

他的存在物截然不同) ，而因此所有的人都应有共同的、平等的尊

严。②今天，人权巳为所有国家所承认，这一点就能证明:人的共

同本性构成了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基督教信仰另外把人的共

同尊严看作是植根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人都以一种平等的

方式是天上之父的子女，并且所有的人都被召叫着在实现他的创

造与拯救计划中成为合作者，那么这并不是改变了人权的前提假

设，而是给它提供了L个更加深刻的根基。

1948 年的《人权宣言》主要包括两组权利，第一是个人的权

利，它给人权利以不被阻止去保有或获取某些基本的东西(1-21

条) ;第二是社会的权利，它实质上是接受帮助的权利 (22-30

条)。第一组权利只是要求他人和社会避免任何妨碍性的、消极的

行为，而第二组则主动要求积极的帮助，它涉及到他人的时间、财

力和其他资源问题。因此，后一种权力要求更多地受制于外在的

条件，亦即所需的资源应切实可行才有可能获得满足。③

① The Church and Human Rights ,10 Dec. 1974(Vatican City 1975) 。这份文献承认

"教会在这两个世纪以来对人权的态度多次呈现出某种犹豫、保留、异议，甚至对

于那些由自由主义或反教权主义Oaicism)所提出的人权宣言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nr. 18) 

② 关于人的尊严这个评判准则，David Hollenbach 提出了"人的尊严这一观念似乎不

包含什么具体的意义。如果不作出进一步的澄清，那么‘人的尊严'并没有指出具

体的自由权利、需要或关系。由于这个缺点，大部分的意识形态也能利用这个概

念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性……从个人尊严的抽象肯定到特殊的合情合理的权利的

要求这一个转变，是同一历史经验和历史性的理解过程。"见 Readings in Moral 

Theology No. 5: Official Ca tholic Social T，ωching ， ed. by C. E. Curran and R. 
A. McCormick. New York: Paulist Press , 1986 ,376L 

③ 有两个国际公约更为详细地阐明普遍宣言的权利，就是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关于个人的权利)和 Covenant on Economic ,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关于第二部分中的社会权利)。见 J. Brownlie ，前引， 128-149 ，

118-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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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包含有这样一些基本的权利:自由与平等(1-2 条) ; 

生命与身体完整(3-5 条) ;法律平等与法律保护(6-11 条) ;对私

人领域的保护(12 条) ;对居住地的自由选择(13 条) ;避难权和国

籍(asylum and nationality , 14 、 15 条) ;婚姻与家庭(16 条) ;财产

(1 7 条) ;思想、宗教与结社自由(19→20 条) ;以及政治参与的权利同

(21 条)。

第二组不仅包括一些严格意义上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一些力

图实现的政治预定目标，即便当下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经

济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它包括这样一些权利:社会安全 (22

条) ; .:r.作、自由职业选择、同工同酬与家庭支持(23 条) ;休息与假

日 (24 条) ;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25 条) ;尊重人权的教育和

训练(26 条) ;参与文化生活与著作权的保护(27 条) ;以及安全的

社会秩序与国际秩序(28 条)。

第 29 条还简要地提到了个人对社会团体的一般义务，但这一

个层面在其他的地方都被忽略了。第二组权利所强调的分配'性正

义，也应该包括与此相应的义务，就是对于公共利益的普遍正义

(general justice) ，而这些义务会最直接地牵涉到个体公民并要求

其表现出他的团结精神。

另一些人 这些人特别多来自亚洲卜-一的观点是，从各民

族的文化和宗教来看，联合国宣布的人权只有部分上的普遍性。

他们认为，自己民族的历史使得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权。

然而，这样的说法与共同的人性有矛盾，所谓"人权"的理论基础就

是所有人共同分享的人性。"人权不仅仅是普遍的，而且也是不可

分割的。一方面，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这些基本的权利，而

且每一个人也能够为自己要求所有的人权项目。如果一种解释

说，部分的人权是次要的或在某些文化环境中是空洞的，这种解释

就没有根据。联合国在 1993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人权大会的一个

重要的贡献是:虽然有一些来自亚洲的人提出批评，但人权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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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不可分割性再一次被肯定了。"①同时，人权的普遍性也构成

这样的义务"所有人都有责任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

境，这样才能够实现这些人权……所有人应该有能力为自己取得

他们应有的权利。"②

然而，诸人权的不可分割性也不是说，所有人权都完全一样重

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协约)) C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列出一些在紧急状况中也不能放弃

的人权:1.生命的权利 ;2. 禁止虐待和残酷的、贬损人的尊严的待

遇 ;3. 禁止奴役 ;4. 不可以因为一个人不能还债而将他送入监狱;

5. 禁止对过去事的惩罚 Cretroactive punishment , ep禁止报复) ; 6. 

人有权利在任何地方都被承认为法律上有权利的人 (recogni tion 

everywhere as a person before the law) ; 7. 思想、良心和宗教上的

自由。

关于这些权利的详细解释，可见于道德神学的各个领域。作

为人人都具备的天赋人权如今已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而人

们无论属于什么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立场、国籍、社会背

景、出身或其他身份地位，都享有这些人权。同样，一切人在法律

面前都是平等的，并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此外，应对妇女的平等

权利要求予以特别关注，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妇女享有的权利

并不令人满意。"鉴于对妇女的歧视同人的尊严和社会利益不相

称，并构成了全面实现妇女潜力的障碍"，社会因而应当"采取包括

立法手段在内的各种适当措施，来修正或废除现存的对妇女构成

①见 Gerechter Friede. Bonn: Sekretariat d. Dt. Bischofskonferenz. 1995 C Die 

deutschen Bischoefe 66) , nr. 73 。

② 见同上， nr. 74。然而，"第一世界"的人不应该自以为是地在人权的问题上谴责那

些发展中的国家，因为在殖民地主义时代中，他们自己也没有太重视人权。太多

的批评不会帮助人们实现人权。比如，英国于 1689 年颁布的 Bill of RightsC ((权利

法案》君主立宪制)以及美国 1776 年的 Virginia Bill C ((弗吉尼亚法案)))并没有改变

奴隶们的法律地位。只有 BrusselsC布鲁塞尔) 1890 年发表的《反奴隶法案》才在

法律上禁止了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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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法律、法规、风俗和习惯"。①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对宗教宽容的阐述所描写的良心自由与

传播思想的自由，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宗教信仰的声明、见证与传

布，而是普遍的并涉及→切信念与信仰。不过，对这一自由权利的

施行也限于其他人的权利，因为他人有权利受保护;而且它(言论

自由)还受到了诸如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众健康与公众道德等

需要的制约。

诚然，政治生活的现实常常同《人权宣言》中的要求不相一致，

甚至常常公然与之相对。不过，人们承认一种共同的道德权威这

一点还是令人怀有希望的。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仅仅在口头上

"肯定各种权利的存在，但没有一个相应的伦理态度 (a corre

sponding ethical attitude) ，这就是不足够的"。恰恰在这一点上，

宗教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它能够深化和强化人权的伦理态度和关

于人权的活泼意识。②基督宗教的各个教会都应该关注这些权

利。不过，教会也会很谨慎地要求这些权利，因为它们自己的历史

表明，意识到和充分确保人权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与此同时，教会也应当反省自己对这些基本权利的尊重与实

现达到了何种程度。"人们是通过教会的实践来评判教会的，这在

今天尤为如此。如果人们看出教会本身是正义和仁慈的，那么她

对人权的先知般地守卫就是真实可信的。因此，她对人权的促进，

也意味着她必须对自己的生活、法则、制度和行为做出持续不断地

反省、净化和更新…...教会在促进人权的实现方面所能发挥的作

①见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0 f All F orms 0 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 
1979 , text and annex , art. 刃， (1. Brownl肥，前引书， 169 ， 171 页)。梵二会议也

肯定一切基本上是平等的，特别反对妇女所受的歧视，如果她们没有"自由选择配

偶及生活方式的权利，拒绝给予她们和男人平等接受教育及文化的权利"

(GS 29) 。

②见 Gerhard Luf , "Peace and H uman Rights as Seen by the Churches ," in P eace 

for Humanity , ed. by A. Bsteh (New Delhi , Vikas Publ. House , 1996)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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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仅仅在于发出口头上的呼吁一一一虽然这些是非常重要

的 而且也要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行为而树立一个楷模"。①

这个世界对正义的渴望和对人道精神 Chumanity) 的憧憬，尤其应

当得到教会的积极响应。

①见 w. Kasper ,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 in HumanRights and 

the Church ,ed. by the Pontif. Council for ]ustice and Peace(Vatican City , 1990) , 

70 f, 



第七章 物质生活与身体健康

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对于其生命的尊重、身体和精神的完整性

及其健康。"每一个人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1 948 年

人权宣言，第 3 条)。与这一权利相应的责任在于，人们应该尊敬

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和生命。这一章将陈述并解释对健康与生活

的各种各样的责任与过错。

第一节 基督教对身体与身体生活的看法

基督教对身体的态度处于一种中间立场，就是在唯灵论←一

二元论C spiritualistic-dualistic)对身体的敌对与唯物主义对身体

的偶像崇拜Cmaterialistic idolization of the body) 中间的立场。作

为一个整体的身体和精神是按照天主的形象被创造的 C<<创世纪》

1:27) 。并且，因人堕落人罪恶，不仅身体受到影响，而且身体和精

神都受到损伤并倾向于罪恶。

使徒保禄有时将肉体 C sarx) 与精神(普纽码 pneuma) 对立。

"肉体的私欲反对精神，而精神的需求反对肉体，二者互相敌对。"

C <<迦拉达书记: 17 ，同时见于《罗马书 ))7: 14→-23)然而，保禄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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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构想，似乎肉体是腐败的原则，与天主相敌

对，只有灵魂保持未受损伤。即使我们认为是精神方面的罪恶，比

如嫉妒、发怒也是肉体( sarx) 的产物(见《迦拉达书 >>5: 20 以下)。

在保禄的著述里正如在希伯来和闪族的人生观中一样，人总是一

个整体，但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看待。肉体(sarx)表明了整个人的

脆弱、人容易陷入于诱惑及人受罪恶的奴役。

另一方面，精神 (p口euma，普纽码)一一它是参与圣神的生

命一一是神圣生活的原则。它一定使灵魂与身体获得新生。

在他的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中，上主取了真正的人的身

体，这身体具有人的灵魂，而基督圣化了两者。圣保禄总结道:

"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是一座神殿，里面有圣神吗?"(<<格林多前

书 >>6: 19;6: 13)"因此，我呼吁你们 弟兄们，以天主的慈悲，

将你们的身体献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天主所喜悦的。" ( <<罗马

书>>1 2: 1)身体的圣化 (the sanctification of the body)包含了一个

对身体的健康的关怀(参见《弟茂德前书 >>5:23) ，人在痛苦、疾病

和死亡当中要符合上主的旨意(参见《路加福音>>14:27)并且要

将一切身体的精力技人于一切善功以光荣天主(<<格林多前书》

10:3 1)。

身体生活是天主的礼物，并且，根据《圣经>>，一个长久的生命

被看作是一种恩赐。"我用一个长的生命使他满意。"(<<圣咏 >>91 : 

"刊出谷纪>>20:12;<< 箴言>>10:27 ;<<厄弗所书问 :2)但是，给予人以

生命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一种管理关系 (stewardship) 0 "我们

中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生活……如果我们活着，我们是为上主

而活着。"(<<罗马书>>14: 7 等)因此，生命不能被视为最高的价值，

它是为事奉天主和协助邻人而设。如果对我们尘世生活的依恋成

为效法基督的障碍，我们必须"憎恨生命"(见《路加福音>>14: 26; 

《若望福音>>12:25) ，这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生命放在一个它真

正适当的位置。归根到底，一位基督徒甚至必须随时准备为基督

和弟兄们而牺牲自己的世俗存在，这是最高尚的爱的行为。"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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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若望福音》

15:13) 。这就意味着，人间的生活被相对化。基督给予一个更有

价值的生命，就是永生。"因为无论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他不失

掉它;但谁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失去性命，他会保存性命。"(((马尔谷

福音 >>8: 35 ;((路加福音 >>9: 24) 。

第二节 对于身体健康的责任

一、健康的观念及关怀它的义务

身体生活和健康是天主委托给人的价值。因此，人具有关切

他的健康的义务。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他认识

到这个义务。保禄写给厄弗所的教徒们的一封信表明了这一点，

"因为没有人会憎恨他的肉体，而是营养和珍惜它。"(((厄弗所书》

5:29) 。照顾自己的健康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我如何对待我的身

体健康不只是我私人的问题，因为个人有义务要为团体服务，而在

另一方面，如果我生病，团体需要支持我。"①而且，人们需要照顾

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要为主的天国而服务，要以自己的身体为创

造主和救世主的计划作出贡献。

每个人应该维护生命、健康、身体的完整性，并为此提供所必

具的东西:食物、衣服、住所、娱乐。每个人必须将那可能会伤害生

命和健康的东西从他自身或别人那里赶走。关于卫生和健康的民

法规律若涉及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服务，那么它在良心上有约束力

(参见 GS 30) 。这种服务的例子是:预防各种疾病的免疫、食品卫

生和药品管理，预防传染性疾病的卫生设施等等。

公共健康工作和医疗事业首先关心人的生理健康( biological 

( Joachim Piegsa , Der Mensch-das moralische LebeVJesen , vol. 3 (St. Ottilien: Eos. 

1998).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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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这种健康在于生物器官的完整性与协调的机能。但是，

对人的心灵健康的关切也属于医学，首先属于精神病学Cpsychia

try) ，但也属于精神病疗法 C psychotherapy) 。医学的健康概念因

此包括人的身体Cbodily)健康和精神 CmentaD健康两方面。一个

更广义的健康概念还包括人的心灵CspirituaD和社会性(sociaD安

康。因此，世界健康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一种具有生理、心

理、精神和社会性安康的状态。

健康的概念于是不能仅在身体健康的意义上看待。心理和灵

魂的健康甚至更重要。一个阪足或相对虚弱的身体，如果有丰富

的精神生活并恭顺于对天主和邻人的爱的需要，那么它比一个生

气勃勃、富有活力而压抑精神自由的身体更接近于"健康的人"这

个理想。人的健康的总体标准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活力，它勿宁是

一个人对其全部使命的适宜性。

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已显示出，精神和心灵的侵扰在何等

大的程度上能影响身体健康。相当多的疾病是心理上诱发的健康

问题。并且，即使一个器官的缺陷是疾病的根源，治疗的过程也深

受这个人内心对生命的态度的影响。一个人因此也应为自己和为

那些属于他的人的心理上的健康负责。

人类总看到了疾病和罪恶之间的一种联系。《圣经》中关于基

督治病的陈述记载反复提到对罪恶的宽恕是救治的一个不可缺少

的方面。神经症疾病 (psychoneurotic sickness) 和人的失败之间

的联系尤其明显。一个人背着严重的罪恶感的包袱，如果对精神

的疗治被忽视，就会影响到身心关系。然而，必须指出，严格意义

上的精神病(与神经机能反应相对照 psychoneuroses in contrast 

to neurotic reactions)并非在很大程度上由病人自己的失败引起，

而是起因于他周围环境的过失及缺陷，特别是真爱的缺乏。因此，

这些疾病正如许多其他的病一样，也呈现出人类罪恶的一面。医

学如果想要有效地治疗疾病，就必须将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因

素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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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心灵的健康(spiritual health)要以"人们在某种方式能

够相信人存在的意义为前提。然而，恰恰这个精神健康的基础在

目前看来比以往更不确定"。①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缺乏是取决于

那个只能向它的成员提供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人生哲学的社会环

境。社会本身必须改革，并获得一种对生活的更公正的见解，如果

它想要保护它的成员的健康，使之得以恢复的话。就是在这里，基

督教信仰及所有的宗教在总体上提供了帮助，并且需要对它们的

根本作用有一个新的评价。

二、食物

与旧约及其他宗教相反，在新约中不再有那些"不洁净"的食

物。根据《马尔谷福音 >>7: 14-19，进入胃里的食物没有一样能将

人咕污。"因为天主创造的任何东西均是好的，并且不能拒绝通过

感恩获得的任何东西。"(((弟茂德前书>>4: 4 ，参见《罗马书>>14 :1 4) 。

什么东西应该或可以食用，这个决定只基于节制的原则，健康和卫

生的具体要求以及爱的要求(参见《格林多前书 >>8:8.13) 。

饮食必须被道德地加以管理。自我保存需要足够的食物。为

了保证对足够食物的支配和对道德义务的履行，天主使这种活动

伴随着快乐一一正如他让人其他的本能伴随着快乐一样。获取这

种快乐并非过错，只要这是附属于吃饭的目的。但是，有一种跨越

支取食物的正确秩序的界限的危险，人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快乐，甚

至与健康的要求有矛盾。

从目的来看，何谓正确的秩序一目了然。那服务于保存和发

展身体生命的取得食物的数量和形式是正确的;与这一目的相反

的行动则是错误的。有的饮食对身体既无特别的伤害，也无特别

的功用。人们可以食用它们，而当这些食物能达成休息 (recrea-

( Paul Sporken. Die Sorge um den Kranken Menschen (Düsseldorf: Patmos , 

19884 )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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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社会交际C socia bili ty)或其他类似的目的时，它们便具有积

极的功能。

一个意图在取得食物时保持正确秩序的人，在这方面实践着

节制的美德(the virtue of temperance) ，这种美德从总体上说在于

对感觉欲望的节制。如果一个人吃的或喝的多于被许可的，或少

于保持健康的需要，他就违反了这条美德。如果一个人享受那些

有害于其身体健康的食物和饮料，或者如果他迷恋于浪费与奢侈

豪华Cwastefulluxury) ;如果其家人受这些浪费的害处;如果他的

经济保障由此陷入危险，或者如果周围的其他人正在挨饿，这样做

也是犯罪。(参见贪吃的富人与贫穷的拉撒路的寓言，((路加福音》

16: 19-310) 

禁食(守斋 fasting)是对控制饮食和一般'快乐的无序欲望的

一种帮助。我们的主自己也实行禁食C((珞加福音问: 2) ，并且对此

表示赞许C((珞加福音 >>6:16-18 ，((马尔谷福音 >>9: 28 等)。虽然他

也指出并非所有季节都适合禁食C((玛窦福音 9 :1 5) 。教会向来重

视禁食，并通过自己的赞许和颁布的禁食律令带领她的信奉者实

行禁食。其动机在四旬斋期 CLent) 的祈祷文中得以表达:通过遵

守大斋节(而斋期一项重要的工夫就是守斋)，"你纠正我们的过

错，提升我们的心灵，使之转向于你，帮助我们在神圣中成长，给我

们以永生"。

三、娱乐和运动 (recreation and sports) 

娱乐和足够的睡眠对于恢复消耗殆尽的工作能量是必须的。

它们是天然的要求与律令。娱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快乐，这可

以在社交活动、艺术工作或对自然的欣赏 C contemplation of 

natt町，譬如在步行旅游时)中发现。为了提供愉悦和快乐，游戏

也是适合的，这不排除赌博，如果不是过于热衷，或者使某人经济

状况的损害加剧，或以极其铺张的方式侵犯穷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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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是对懒惰、肌肉萎缩、肥胖及由此引起的失衡状态

如胆固醇、梗塞、糖尿病等的一种矫正。许多美德是通过运动，

尤其是团体运动形成的，比如团结、合作、进取、公平竞赛、遵

守规则、尊重他人、忠诚、信任、克服"当老大"的欲望Csubordi

nation of desires to dominate) 、对限制及挫折的接受。运动爱好

者也通过对运动员表现的评判，对卑劣行径和个人主义的反对

而从游戏中获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将身体运动和体育活

动评价为"对保持情感平衡的一种帮助，甚至在全社区的水平

上，它能在各种阶层、国家、种族的人们中间建立起亲如兄弟

般的联系"。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正确的比例问题。运动不能在没有对其

他义务的考虑和对可能造成的伤害有足够防范的情况下进行(比

如在拳击赛和橄榄球运动中)。兴奋剂，主要是苯丙胶(安非他明)

的使用，会达到提高运动成绩的作用，这是与体育运动的真正精神

相违背的，据运动惯例将之评判为欺诈手段。而且，它们对健康有

危害，因为它们不是产生新的能量，而是压抑了疲倦感，而同时消

耗了身体的最后能量储备。然而，训练与健身应该是运动的真正

功能。

四、兴奋剂和毒品 (stimulants and drugs) 

(1)少量服用兴奋剂(含毒的饮料、烈酒、烟草、咖啡、茶、可

乐、比特[篓叶与槟梆子制成的提神食品J)也许会有助于健康、娱

乐和社会交往。"喝一点儿酒，为了你的胃口和屡犯的疾病。"(<<弟

茂德前书记 :23)"酒对人如同生命，如果你少量饮用。"(<<德训篇》

31:27. 亦见《诗篇 ))104: 15) 。然而，对兴奋剂的节制仍是比节制饮

食更大的义务，因为它们更容易损害健康，并能引人上瘾，尤其是

烟，还有烈酒。

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已越来越确定地被证实。很多研究将吸烟

与心脏病、肺癌、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中风联系起来。吸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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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死亡远远超过由艾滋病和交通事故引起的死亡率。①吸烟在

怀孕期对婴儿有无与伦比的危害。吸烟者的孩子比其他人的孩子

在体重上平均低 200 克，而且表现出身心发育的迟缓。另外，女性

吸烟者有更高的分娩失败和早产的危险。尼古丁已被认为是一种

使人上瘾的东西。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们从道德的观点来

看，不得不反对人们大量吸食烟草。

酒的滥用更加令人苦恼。自曲酒在很多国家是头号社会医疗问

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是一种不仅伤害机体器官，而且危害到

家庭的痛疾，或许这是它最糟糕的一个特征。它屡屡破坏了个人

和家庭的幸福。由酬酒导致的死亡远超过毒品。②醉酒是交通事

故和工业事故最常见的原因。娃振期饮酒是孩子智力迟缓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每年出生的畸形儿有很多是因为母亲饮酒所

致。③酣酒者的孩子是被剥夺了童年的人，每天他们从学校回到

家中，他们从不知会期待到什么;他们的生活是一种持续的焦虑状

态。自曲酒使人对自己最爱的人莫名其妙地发怒。所有这些因素加

给人们一项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在饮酒时采取负责的态度，时常注

意到节制并且不要使自己上瘾。

(2) 滥用毒品 (drug abuse)是我们这个时代对身体和心理健

康的另一重大危险，而且越来越扩大到骇人的范围。通常所知的

① 在 1986 年，美国有 8959 人死于艾滋病， 48560 人死于交通事故， 350000 人死于与

吸烟有关的疾病(((时代周刊 ))1988 年 4 月 11 日， 43 页)。任何一年，一位吸烟者比

不吸烟者多 70%死亡的危险。每天吸两包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多 100%死亡的危

险。同时吸烟并服用含有雌激素的避孕药片的妇女，她们死于心脏病的危险特别

大，比其他妇女高出十倍。

② 在 1988 年的美国，础洒的人数据估计有 1000 万，而在前西德， 1989 年超过 200

万。在 1979 至 1983 年间的西德，每年因吸毒引起的死亡人数大约是 600 人，而因

酬酒引起的死亡在 15000 至 17000 人之间(见 E四ngelische Verant乱。rtung ， 1985/

2 ， 1 1)。

③ "红振期妇女即使饮用微量的酒也可能危害她们尚未出世的孩子。大量饮酒能导

致孩子智力迟钝、脊柱弯曲，面部异常;有节制的和少量饮酒会使孩子出现感情上

的问题、失眠、长期不能应付学校教育和工作"(Newsweek ， Aug ， 21, 1989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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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是大麻C marij uana) 、可卡因、巴比妥类 Cbarbiturates) 药物和

鸦片制剂。①与烟草和酒相比，它们通常会更快地毁掉一个人的

健康，而旦也更昂贵，特别是可卡因和海洛因。致幻药C hallucina

tory drugs) 、墨斯卡灵Cmescaline)和 LSDC麦角酸眈二乙脏)也包

括在内。它们不是在身体上使人上瘾，而是那种产生消极的心理

体验(抑郁幻觉， bad trip)的可能形成了一种危险。特别是在为人

所知的 LSD 的例子中，杀人、自杀、精神错乱，即使这是不经常发

生的，但 LSD应被谨慎地控制。因吸毒而产生的思想和幻想也被

视为没有贡献的 C intellectually and aesthetically unproductive) 。

今天最常用的毒品之一是大麻 C marijuana) 和印度大麻制剂

Chashish) ，一个是大麻叶的混合物，另一种是一种树脂，两种都用

来吸食而且都由大麻脂或印度大麻制成。尽管大麻已有了坏的名

声，但对很多专家来说，它的性质是相当元害的。它不令人土瘾。

它不像烟和酒那样容易上瘾，也不导致犯罪或暴力。甚至直到今

天在药物对健康的作用上观点还不一致。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一种

"软毒品"C soft drug) ，对健康只起有限的影响;对另一些人它则具

有严重的损害，远不像起初看上去那样。习惯性吸食大麻始终被

指出使人的生命具有一系列懒怠特征，如典型的消极、嗜睡、懒惰、

元创造力、懒散、静止及进取心和积极精神的完全缺乏。与此相一

致，一些最近的研究断言，大麻会破坏人的机体细胞并引发癌症。

"许多关于大麻引起细胞破坏的发现解释了该药物所有其他的破

坏结果一一肺、性器官、脑、免疫系统。我将多年定期吸麻引起的

细胞的缓慢破坏称为生命的缓慢侵蚀。"②长期吸食特别损坏大

脑。根据这个资料，没有其他所知的药物能使大脑发生如此大幅

① 吸毒的增加范围可由持续增加的因吸毒而致死加以证明。在意大利，因吸毒致死

的人数从 1980 年的 208 人增加 1990 年的 1500 人。在德国， 1989 年是 981 人，

1990 年达到 1500 人。

( Gabriel Nahas , quoted by Peggy Mann , "Marijuana Alert II : The Devastation of 

personality" , Reader's Digest , Jan. 1982 , 18th year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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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变化。"大量饮酒数年达到的心理错乱，吸食大麻只须数月便

可达到。"①更有甚者，大麻油含有比烟草多 50%一100%的致癌物

质，并且它破坏抗感染的白血球的产生。考虑到这些危害，不吸大

麻不仅是最高明的建议，而且直截了当地是一种义务。

可卡因是古柯Ccoca) 的提取物，通行的叫法是 crackC强效纯

可卡因) ，通常它是以粉末的形式吸人鼻腔。有人认为它不会造成

身体的上瘾 C physical addiction) ，但另外一些人认为它能导致这

一结果。它的效果首先是一个极兴奋愉快的时期，即"运动的快

乐"C happiness in motion) ，在这其中吸食者在理智上和机体上的

潜力似乎有所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幻觉和被迫击的恐惧

Cphobia of persecution)的阶段。因为他到处都见到敌人，可卡因

的上f患者会变得对别人残暴而危险。最后是一个抑郁的阶段，这

些在五至十年内导致人机体的耗竭和完全的理智无能。再加上可

卡因对尚未出生的婴儿有严重危险(其他药物也是如此) ，这些婴

儿在生命之初便有严重的障碍。他们可能早产，体重小到只有两

磅。"与其他早产儿相比，他们更可能患脑积水、大脑发育不良、肾

病、窒息 Capnea 即婴儿突然停止呼吸的现象)。他们也更易于遭

受脑梗塞一一就像中风。"②从出生那一刻起，他们就极难照料。

很显然，在这种境况下，对吸食可卡因的道德上的评定只能是坚决

反对和拒绝。

安非他明 CAmphetamines)类型的毒物本来是一种药物。这

些药品能够提供活力和剌激。以前，专门们认为，安非他明不会使

人们上瘾，但这是不对的。如果戒掉这些药物，人们感到疲惫和忧

郁。所谓的 ecstasyC"灵魂出窍"、"迷幻药")属于安非他明药，它

在近几年比较流行。这种药品激励人，强化人的积极感受，比如喜

( Peggy Mann , L. C. 19. To the same conclusions comes S , Apthorp , Alcohol aru1 

Substance Abuse < Harrisburg Pa: Morehouse , 19902 ) , 108~ 11 1. 

( "The Crack Children" , Neët'sweek , Febr , 12 , 199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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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和社交的能力 (cheerfulness and sociability) 。吃了 ecstasy 后，

人们就没有什么内心压力、忧虑和恐惧感，也感觉不到痛苦、渴或

疲劳(比如当他们在歌舞厅中跳舞时)。这种状态甚至能够导致一

个人全面崩费或严重脱水C total desiccation) 。经常会有这样的后

果:核心的神经系统、内脏(心脏、肝脏、肾脏)受损失。

巴比妥类毒品 CBarbiturates 如 Membutal 、 Seconal 、 Luminal 、

AmytaD通常被当作催眠药服用，虽然其还有很多其他的医药用

处(比如治疗高血压或癫痛)。医生可以自由地开这些药物，许多，

人依靠它们，但是它们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是无害的，不按医生建议

或偶尔食用过量(服用这些药物的人对同样剂量在不同时候有不

同反应) ，它们常会致人死亡。此外，"巴比妥类药物能使机体上

瘾。为了达到长期的药效，需要不断增加剂量。突然停药会有戒

毒的症状伴随。这种症状如此严重(痊孪、恶心、语妄、抽搞) ，以致

大多数医生建议戒毒应在医院的安全环境下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戒绝巴比妥类药物被认为比戒除麻醉剂更难对付"。①因此，这类

药物有必要在医生建议下服用，医生在开药时也须尤为慎重。我

们也应该补充说，一般来讲，需要对于不同的兴奋剂的更大的限制

(大多是苯丙膀，不上瘾， amphetamines 和镇静剂 "up and down 

pills勺，对许多人都习以为常，但没有什么持久的效用。

很危险的是鸦片制剂吗啡 (morphine) ，首先是海洛因;其他

的具有合成性质，比如 Demerol(镇痛药吧!在替咬的商品名)和 Dolo

phine。它们是纯粹的麻醉剂，吸食者很快就会上瘾，特别是海洛

因。如果不能得到，上瘾者就会遭受阵发性的疼痛和恶心，似乎元

法忍受。而且，麻醉剂的上f患者吞食了任何行业都很难赚得的大

笔钱财，这些药物是极其昂贵的，尤其是海洛因。所以大多数上瘾

者不间断地偷窃，首先从自己家中开始。他们给家庭带来永无休

止的痛苦，经济耗竭乃至崩溃。最后，麻醉剂对一个人的健康和生

(J. Cassens , Drugs and Drug Abuse (London/ St. Louis: Concordia , 1970)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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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产生直接的威胁，由滥用海洛因而致人死亡是常见的事。因此，

如果排除对麻醉剂的医疗上的使用，无论如何它们所带来的快乐

是不能被允许的。

(3) 原因和治疗。尽管酬酒的危险和毒品的害处为人所知，

但是上瘾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原因是很多的。有的人追求快感;

有的人想要成为团体的一员;有的人喜欢这种实验。通常，精神上

的问题起到一定作用:不安全感、真正的或猜想的无能或辜负他人

期待的感觉，对困窘的生活条件的绝望，比如家庭冲突、失业或社

会隔离。单身男子与单身女子尤其经常出现在上瘾者之列。最

后，上瘾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是对生活的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

认为生活缺乏真正的理想，不能给出更深层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意

义。介于经济上的成功与舒适的生活之间，人们不能发现他们生

活的目的是什么。

因此，对上瘾的成功控制经常要求对一个人的整个生命来→

个完全的重新定位。一个人必须对于真正的理想做出新的承诺而

由此获得更深层的意义。而且，上瘾者的家庭成员必须时常检查

支配他们彼此间行为和关系的根本态度。最后，上瘾问题是对社

会的一个全面挑战，如与非人化的社会环境(dehumanizing social 

conditions) 的斗争和对生活观点的革新。富有人群和国家中的大

量上瘾现象很可能是天主给人类的一个教训1: 富足、舒适和快乐并

不是能够满足人类心灵的价值。人类需要更有价值的理想来生存

和工作。

一旦人们上瘤，他们的自由便受到限制，以至于他们通常根本

不能自拔。帮助那些愿意离开但自己无能为力的主瘾者的无私服

务，值得高度赞扬。然而同时，除非接受帮助，上瘾者就不能被帮

助，至少这一点是上癌者在道德上的义务。"嗜酒者互戒协会(Al

coholic Anonymous)导向对化学依赖最成功的治疗方法，而它总

是强调除非上瘾者达到一种更高的力量，他(或她)不能恢复健康。

这种力量使他愿意修复对自己所爱的人的伤害，并为自己的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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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①

第三节 医疗与手术

在此谈论的领域在今天的著作中经常被称为 bioethicsC 生命

伦理)。在最早的时候，"生命伦理" C bioethics) 和"医学伦理"

Cmedical ethics)是同样的概念，但到现在的发展显示，生物学的研

究(biologic research)的问题也包括在内，比如涉及到胚胎的研究

和基因研究。另外还得加上一些与动物和环保有关系的问题。关

于这个领域，请参见本书的第 12 章。

身体的生命是天主委托给人的礼物，它不归我们所有，我们生

命的主和所有者是那创造它的天主，我们只具有管理权和收益权。

所以人不可以任意地运用和破坏他的生命和身体的完整。另外，

人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恢复受到损伤的健康。

正如公教神学家们所说，器官的完整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观

念。为了整体的健康而牺性部分器官(截肢或切除器官)的做法不

仅是被允许的，有时候也是必要的。整个机体的保全比单个器官的

保护重要，这个将要牺牲的器官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已因病变而毫无

用处。这个原则叫做整体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totali ty) ，据此原

则，为了挽救整个机体而牺牲身体的某一部分的做法是被准许的。

整体性原则的运用，传统上被限定在为保全机体健康的病人

或被危及的人本身。②但是，随着器官移植可能性的出现，这样一

(K. D. O'Rourke and D. Brodeur , Medical Ethics , Vo1. l( St , Louis: Catholic 

Health Association of the U.忌， 1986) ， 129.

② 起初，公教神学家在超越整体性原则中遇到了困难，因为教宗 Pius XII 的一些说

法似乎要排除掉活人间器官移植的可能性，譬如见 AAS 44 , (952) ,782 , 786f; 45 

(1953) ， 747 ， 48(1956) ， 461f ， 50(1958) ， 693 o 欲知更详尽的讨论，见 J. Gallagher 

的富有教益的文章: "The Principle of Totality: Man's Stewardship of His Body" , 
in: Moral Theology Today: Certitudes and Doubts , ed. by the Pope John Center 

(Saint Louis ,Mo.1984) ,217-242 o 



第七章 物质生活与身体健康 267 

种观点流行起来，即认为献出一个器官为了另一个人的健康是可

以允许的。比如献出一个肾，只要捐赠者的健康不会遭受长久的

损伤。这个做法的理由和道德基础是病人的迫切需要和某个器官

对一个捐赠者来说是可有可无的。这个理论的背景从根本上说是

兄弟之间互相慈爱的原则 Cprinciple of fraternal charity) 。

一、一般的医疗和外科治疗

医务职业，"用一般人的言语来讲，是最令人尊敬的职业。用

宗教的和基督教的言辞，还不止于此。从信仰的观点出发，它是一

种分享耶稣的治疗业绩的召唤，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治疗人们

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疾病"。①教会和世俗社会在救助那些遭受苦

痛的人们方面长期地并且肩并肩地合作，超过在其他方面的合作。

今天，健康职业人员的服务，需要整个教会组织的关怀来补充。

"所有的信奉者必须感到他们被召唤自愿献身并投入于救助受苦

者。每样牧灵的活动，如果不包含对病人的关怀，实际上就不是完

全名符其实的牧灵工作。"②

1.医务人员的义务和权利

在任何时候，医生的职业伦理总是表现为服务于病痛邻人的

使命。在任何情况下，尽自己的学识与能力来减轻病人的痛苦并

治愈他，是医生的职责。医生永远不可以用自己的技术来弄残或

毁坏一个人，比如为了政治的目的或出于任何其他实用的原因。

基于医疗保健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通过不断教育而增长专业

能力，在今天比以前更成为医生的一个重要任务。除此之外，因为

今天越来越需要医生具有专业能力，所以医生并非在所有医学领

域同样有能力。因此，他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如果病人

( J. Mahoney , Bio-ethics and BeLief (London: Sheed & Ward , 19883 ) ,36. 

( Pontifical Commission for the Apostolate of Health Care Workers , The Laity in 

the WorLd of Suffering and HeaLth (Rome: Vatican Polyglot Press , 198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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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殊的医疗，一位医生就应找其他医生来处理。因此，集体协

作和互相承认的精神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医生不能忽视伦理学所建立的道德上的善行的准则。作为一

个基督徒，他应该认同福音精神。另一方面，伦理学、道德神学和

教会并不处在这样一种境地，为医生所会遇到的每个道德问题提

供现成答案。"普通信徒不应认为司锋(=神父)常如此多才多智，

能对各种难题，尤其比较重大的难题，马上做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并且亦不应认为他们负有这种使命。反之，信友应在基督教智慧

的光照下，敬谨依从教会的训导，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GS 43 , 

参见 33)实践这个原则不应引导医生走向极端，认为在下决定的

时候他们的看法是唯一的权威，惟有他们的看法是合宜的或富有

人情味。这样一种态度可能导致过分简单地看待伦理问题及另一

种刻板的教条主义。如果医生过于关心法律，胜于关心伦理，那么

伦理不足(ethical inadequacy) 的情形就会出现。不幸的是，医务

人员在人道主义与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经常在他们的科学训练中

被忽略了。

医疗的首要目标和愿望是帮助健康受到损伤的人，这种关怀

也必须扩展到穷人。"传统上，任何职业的根本原则就是专业人员

必须随时给那些无力支付而需要帮助的人免费地提供服务。实际

上，医疗伦理的规章经常认为，医疗费的高低应该符合病人的交费

能力"。①医生自己更大程度上是从他们工作的治疗效果中获得

很多满足，他们不必将金钱报酬作为主要动机。

同时，医生必须关心经济资源的有限，不仅是个别的病人(每

当这些病人手头无钱时，医生便不会进行昂贵的医疗诊治) ，而且

关系到由公共收入提供大部资金的社会福利体系。"当一位医生

治疗一位病人时，伦理上的考虑不允许他(或她)认为好像这世界

上再没有其他人或者似乎其他人的需要元足轻重，不允许以这种

① K. O'Rourke/O. Brodeur, Medical Ethics , vol. 1 ，前引， 12f.



第七章 物质生活与身体健康 269 

态度去治疗一个病人。"①健康保健专职人员和公众似乎经常以为

健康保健基金不存在任何限制。然而，无限增长的健康保健支出

甚至引起了颇为迫切的伦理问题。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百分点可

被用于保健?公共利益的其他价值与目标也有正当的要求。天主

教伦理学认为极其昂贵的医疗是不寻常的 (extraordinary) 手段，

因此不是义务上必须的。同理，公民从公共资源和机构中要求昂

贵医疗的权利是有限度的。关于这一领域的综合伦理评估是一个

紧迫的需要。

保健者和病人之间，信任 (confidentiality，即保密)是建设性

关系的一个基本要求。会诊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必须受保护以抵

御外部侵扰。在今天的实际医疗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义务:医疗

保险机构应该收到仔细的资料和通知。这样那些获得内部知识的

人就更多，对医疗上的保密原则有所影响。因此需要尽量限制那

个"有部分知识"的圈子，并且得要求他们保密。这个要求特别关

系到遗传普查的情况。检查结果只有在本人明确同意之下才能告

诉其他人。保密权利的一种例外是当自愿的同意不能获得，而又

必须保护其他人，比如在性病或其他传染病(比如 AIDS 爱滋病)

的情形中。

医生有义务尊重病人的良心，正如病人有同样的义务尊重医

生的良知一样。任何一方都不可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对方。

如果一个人想要通过关闭一个生命保障系统 (life-support sys

tem，如心肺机)而死去，但主治医生认为这有悖伦理，那么医生应

该从这案例中脱身，而不是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病人或做出

他根本无法负责的事情。如果一个病人要求一种医学上不允许的

药物，那么医生应拒绝这一请求。

国家权威也必须尊重医生按良心的判定，没有什么正当的法

律能够迫使医生对有悖自己良心的事情给予治疗和施行手术;也

( 1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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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他在良心上将一些医学事件认为不道德(比如直接堕胎)

而剥夺他的任何权利。

2. 病人的义务和权利

健康的主要责任在于病人，而专职保健人员是帮助他(或她)

达到这一目标。这意味着病人的基本义务，而同时也有他在保健

问题上的根本自主权利。病人有权决定他们是否要→项治疗，医

生不能在没有病人同意下进行救治。这项权利的伦理学基础是这

样一个事实，即病人与医生是平等的，他们的健康出了问题，而不

是医生的健康有问题。通常，作为直接受治疗影响的人，他们最清

楚他们需要什么，不仅关系到身体健康，而且还有社会和心灵的状

况。医生所做的家长式的决定Cpaternalistic decision)破坏了医生

和病人间的关系。显然，病人的自主权利受对自己的道德义务及

别人的权利的限制。医生不可以同意那些违背病人真诚的自身利

益或其他人的利益的决定。

病人有权利获得关于他们健康状况的充分的信息。这种信息

应包括:治疗过程的目标、所能预测的危险和利益、其他的治疗方

法、可期待的结果及花费问题。信息要以病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告

知。在严重的情形下，医生经常倾向于向他们的病人掩盖真相，这

是为了不挫伤和打击他们。然而"对病人或垂死之人的调查显示

出，他们不希望总处于对自己健康状况的疑虑之中;另一方面，他

们不希望以极突然而残忍的方式揭示真相"。①因此，问题不在于

是否将真相告诉危急的病人，而是在于如何通知他们的方式。

除了医疗的需要外，病人和医生一样必须考虑到经济的因素

和社会关系。考虑花费、利益和其他社会价值，这是医生和病人的

共同责任。病人不能以健康为由向社会资源提出无休止的要求。

最后，病人需要在医疗过程当中承担自己的任务，也尽量使用

自己那些"自我治疗的能力"( energies of self-healing) ，而医生们

① Q'Rourke/Brodeur , Medical Ethics vol. I 同上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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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这方面协助他们。病人对于医生、护士、医疗技术人员和医

疗机构具有责任，病人应该服从专家的建议，应该合作医疗，尊重

别人的感情，表达谢意，保护声誉，以及给予足够而适当的报偿。

如果病人自己不能做出决断，那么，同意(或认可)的特别问题

就会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别人必须为病人拿定主意。这被称为

..代理同意"(proxy consent) 。在这方面要区分"解释性的"和"建

设性的"同意。①解释性的同意(interpretative consent)建立在熟

悉这个人和他的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这种尝试意于解释病人的意

思和他在眼下的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判断。建设性的同意 (con

structive consent) 以另一种方式来寻求替他人的决断:这是以一

种任何明智的人在如此的情况下均会从自身的最大利益出发做出

决断的智慧。这在新生儿和儿童的例子上表现最明显，因为他们

还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思考。

考虑到代理同意的实质，那个为病人表决的人应是熟知病人

的情况，对他或她的健康怀有爱心的一位。这些人通常是父母、配

偶或最近的亲属。当然，认为这些人将能做出最好的决断的假设

并不具有绝对性。如果他们以显然有悖于病人利益的方式进行决

断，其他人应与他们进行抗争，如果需要，还诉诸法律。如果没有

亲人在场，那么护理医生将做出决定，这一般是建设性的同意。

比如，当对一个因癌症而垂死的昏迷病人(comatose)做治疗

措施的决定时，代理人必须寻求病人在可能决断时将选择的决定。

"很多决断者在为丧失能力的病人做决定时，受一种诱惑，就是他

们倾向于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应该的方式或根据他们自己的感情需

要、愿望或感觉而下决定"。②这违背了代理同意的实质，而医生

必须注意到这些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写一种"生活遗嘱"Cliv

ing wilD，其中规定如果他们患一种致使的疾病或陷入长期的昏

① J. Mahoney，前引， 103.

② Q'Rourke/Brodeur, Medical Ethics , vol. II ，前引，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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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状态，要如何处理他们。如果存在这样的规定必须尊重它。"如

果这些个人意愿的表现不超过伦理上的正当性的范围，那么我们

应该强调说，个人的规定不仅仅要在‘某种程度上'遵守"，但这些

规定对医生来说具有约束力。①

当对一个严重先天畸形的新生儿的治疗做决定时，家长必须

以与孩子利益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最多

的情形下，我们将生命评定为一种馈赠，它值得保护。但是，在这

里，正如在有能力的病人的情形中一样，家长和医生有义务(也有

权利)来考虑花费的因素和社会问题。如果因为严重的遗传疾病，

婴儿将在今后的生命中每天需要 24 小时的看护，或者如果出现一

种致命的病症，这时医生和家长出于对孩子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

选择延长生命的治疗的义务。

我们总是假定病人自己具有做出决断的能力。如果医生不经

思索地宣布这样几类人是不能做决定的病人，比如患致命疾病的

人，或已衰老或被安排进社会福利机构中，或有过精神病史的

人←-医生的这种断言是严重的过失和过头的。"当人们的表态、

选择或者所展示的行为似乎与-种有能力时的选择不一致时，他

们需要对他做出决定能力方面的考察，而我们绝不可以马上说他

们就是不能自我决定的人"。②如果一个人约定，在致死疾病和丧

失决定能力或意识的情况下，他不想让别人对自己进行某些疗救

措施，那么这样的"活的愿望"("living will")更应该受到人们的

尊敬。

3. 普通的和不寻常的治疗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treatments) 

如果直接目的是治疗或减轻一种疾病或缓解疼痛，药物治疗

是被许可的。即使在它们偶尔缩短生命的时期，服用药物也是正

①见 Guenter Vi扰 ， Leben bis zum Ende Onnsbruck: Tyrolia , 1998) 60 。

② Q'Rourke/Brodeur ，前引，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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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以这些为前提，我们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即病人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接受药物或施行治疗?天主公教道德神学通过区分普通

的和不同寻常的治疗来回答这个问题。

普通的治疗(在伦理学考虑的语境下)①"是所有那些对病人

提供合理利益期望的，不须过分花费而能获得和使用的，没有过度

痛苦或其他不便的药物、治疗和手术"。②相反地，"极大的不便"

Cgrave inconvenience)是这样:比如一个病人必须被转移到另一种

气候或地区去接受救助和治疗。药物、治疗等等必须在相对方便，

并能够提供合理效益期望的情况下获得。如果这些条件无一具

备，那么医疗措施就是"不寻常的"。不寻常的治疗是"那些必通过

大额花费、极大疼痛或不便才能得到的，或者如果施行，不能得到

合理效益期望的药物、治疗和手术"。③

很重要的一点是，过去是不寻常的治疗，以后因不同原因会变

成普通的。大多数外科手术过去被认为是不寻常的治疗，首先因

、为它的疼痛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其次是因为手术结果

是极不确定的，比如因为感染的危险。今天，医学处于能够控制疼

痛和感染的状况下，同样随着医学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过去昂贵的

治疗也诗变得不那么昂贵。因此，很多过去可能被认为不寻常的

于术和治疗现在成为普通的了。这些解释很清楚地表明，普通的

和不寻常的治疗手段间的区分并不是截然明确的，而是上下浮动

的。"在具体情形下，并不总是很容易断定是否一项给出的疗程是

不寻常的。这不是根据数学公式计算，而是根据精明而有良知的

人的理性判断"。④

① 从医生的立场看，如果一种药物或疗程是非理性的、古怪的、实验性的、未完全设

立的、非正统的或未被公认的，那么它就是不寻常的。

( G. Kelly , Medical-Moral Problems (Dublin: Clonmore and Reynolds , 1960) , 
129. 

③ G. Kelly ，前引.

④ G. Kelly ，前引，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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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神学家愿意将医疗手段区分为成比例的和不成比例

的手段(proportionate and disproportionate means) 。这种区分建

立在下列基础上，即比较所施行的治疗类型，一方面考虑它的复杂

程度、危险性、花费和施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考虑可期待的结果，

还要考虑病人的状态和他或她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如果这两极间

的关系是合理的，治疗手段就是成比例的;反之就是不成比例的。

但是，这种区分并非毫无困惑。什么比例被认为是合理的?如果

一项治疗的花费极大(比如移植心肺) ，但是对那个人的生命期限

的结果的期望是非常高的，难道这种治疗就可以被认为是成比例

的并且相应地也是必需的?还有哪些其他因素应该也要考虑?最

后，这种区分看来不能提供比旧有标准更容易、更清楚的判断医疗

措施道德因素的标准。通常，伦理学家们仍然认为传统的区分是

可用的和有帮助的。

这里还要论及"生命质量"的标准 (the quality-of-life criteri

on) 。根据这个标准，对一个危急病人或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开

始或继续治疗，这应决定于这些人有没有实现生命价值目标及过

有意义人生的能力。或者根据其他的观点，取决于"人性关系的潜

力"( the"potential for human relationship勺。当这种潜力全然不

在或将要完全从属于基本苟活的努力，那么这个人很难能有一个

真正人性的存在，而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已经丧失了，可以让这个

人去世。①这个标准阐释了在区分普通的和不寻常的医疗于段中

对病人利益的"合理期望"的前提，尤其是对特别的危急病人或已

丧失了智力的病人。然而，我们应该指出，在评价医疗的义务性

时，"生命质量"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

普通治疗和外科手术治疗，如果能治愈或预防一个严重的疾

病，那么对疾病进行治疗就是义务的 (obligatory) 0 "自然理性和

基督教道德观认为，人具有权利和义务在重病时为了生命和健康

(R. A. McCormick , Theological Studies 36 (1 975)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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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取必要的治疗。他所具有的这个义务指向他自己 C duty 

:owards himselD 、指向天主、指向人类社会，在大多数情形下还指

向特别的人。这个义务来自有秩序的慈善的原则 C well-ordered 

char町) ，来自对天主的服从，来自社会正义，也来自对家人的关

怀=但是，一般来讲，一个人只被许可运用普通的治疗一一根据

人、地、时和文化的情形←一这是说，不应该运用导致对自己或别

人增加很重的负担的医疗方法。对治疗义务的更严格要求会使大

多数人不堪重负，还会使得对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的获得极为困

难。生命、死亡和所有世俗的事物均应从属于信仰的目的 CPius

XIl)。①

另一方面，一个人并不被禁止采用超过严格需要的步骤来保

护生命和健康，只要他同时没有放弃一些更重要的义务。作为一

个例外，不寻常医疗手段的运用在有的情况下是义务，比如，如果

一个人生命的延长对公共利益是必需的(譬如一个大将帅或政治

家) ;或者如果即使是有限几天的延长生命能使一个人管理好重要

的家庭事务。

这些考虑主要是表明病人的义务。医生的问题更为复杂，他

不仅要做病人义务上必须做的，还要做病人有正当理由要求他做

的。因此医生首先要确定病人和他的代理人的愿望。如果这一点

做不到，医生应当按自己认为病人会希望的去做。或者说，医生得

真诚地评判对病人有最大利益的事情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

以下指导原则将是有益的:如果医生处在病人的状况，他会希望

① AAS 49 (957) ， 1030。另外， 1994 年的《天主教教理》也保留了"普通的"和"不寻

常的"治疗"停止昂贵的、危险的、非常的、或与所期待的效果不成比例的疗程，可

以是合法的。这是拒绝‘过度坚持治疗， ， "(2278 条)。这方面的一个具体案件是

英国的"B女士"她从脖子以下瘫痪了，一年的时间她通过呼吸机能够维持生活，

但一年后她要求医生关闭呼吸机。 2002 年 3 月 22 日的伦敦最高法庭决定她提出

这个要求是合法的。英国的总主教们 Mario Conti of Glasgow , Peter Smith of 

Cardiff 认为，这种决定是正义的，符合道德精神的，而我们也应该同意他们的

说法。



276 基督宗教伦理学

什么?

不必要的治疗 (unnecessary procedures) ，无论是诊断的还是

治疗的，道德上都是有争议的(objectionable) 。当为了病人的福

利没有进行治疗的正当理由时，这样的治疗就是非必需的。如

果一种治疗既不能挽救也不能改进病人的生命，或者如果它能

挽救生理上的生命，却带来或延长了令人无法接受的生命质量，

那么这即是不必要的治疗。多次被谴责为无道理的治疗是切除

未发炎阑尾或胆囊、冠状动脉旁通、剖腹产、切除卵巢或子宫、医

学分析的重复。所有有悖于正当的医学标准的治疗更是不必要

的。当一个人因动手术而腹部已打开，并且医生顺便切除明显

是健康的阑尾，这是允许的，如果医生作这样的决定。原因在于

阑尾本身，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没有任何功用，而在提及的情形

下切除掉能够排除将来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同时对病人也没有

构成过分的危险或花费。①

4. 保护生命的义务

普通的和不寻常的治疗的问题在致命的疾病情况里更为尖

锐。在医学界被极其广泛接受的原则是，医生和护士的职责不仅

在于治疗和减轻病人的病痛，还在于尽最大可能延长病人的生命。

死亡被认为是敌人，应当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它赶走。

但是，减轻病痛和保全生命不相一致的情况也会出现。相反，

它们可能表现为两者择一的，彼此冲突，有时相互排斥。生命的延

续有时意味着毫无希望的痛苦的延续，有时只是以所有药剂学的、

于术的和机械设施来维持生物学上的生命。病人处于持久的昏迷

(coma) 中，他的大脑已被无可挽回地损伤或毁坏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延长生命不再被认为是一个义务叶目反，任何

人为延长生命的做法都应该停止。原因在于生命并非终极的东西

① G. Kelly评论说在好的医院中这是常规性的工作(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Medi 

w.Moral Problen日，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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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最大的价值。"仅仅维持生命，尤其是停留在生物学的水平，这

节是人的生命目的。生命、健康和所有人间的东西均从属于生命

:?~目的。"①在定义生命目的时，人们的意见可能不尽相同:一些人

况是人际关系的潜能;其他人定义为精神的生长与发展;还有其他

人定义为实践天主对造物的计划或是彰显天主的美善和光荣。但

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意，当生命的目的不再能够被达到时，延续生

命的义务便停止了。

另外，认为死亡是完全消极的事实这种倾向也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看，死亡是与基督合一，是

进入永生的门户，是与天主的最后合一(参见《斐理伯书)) 1: 21 

~3) 。如果死亡是敌人，那么医生们就是在从事一场失败的战斗，

或早或晚他们总要失败。然而，医学事业的终极目标不是战胜死

亡.它毋宁是帮助人们尽力地服侍于天主和他的神圣计划，并实现

他们最后的拯救。所以当一个人在世上的使命被天主的旨意结束

时，医生的使命也结束了。

人们的医学意识必须学会这一点:人不仅需要开始治疗，还得

结束治疗。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已经没有希望，那么就不需要无限

地以药物和设备延续生命，尤其是当生命已完全丧失人性反应时，

当它纯粹是植物性的 C vegetaD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不寻常医疗

手段可以省掉，可以让自然进程发生。大多的人都认为，如果一个

不能恢复的昏迷状态中的病人有发炎等现象，可以不进行那些用

抗生素的或类似的疗程。不过，终止输液或终止通过胃管养活病

人的作法在不同的地区受到不同的评价。比如，在德国的大多医

生认为，人工‘的养活 Cartificial nutrition)是一种基本的支持，不能

终止。但是，"许多英国的医生认为，胃管养活的方式是一种疗程，

所以在特殊的条件下可以终止它(参见 Lynn/Childress 1986; 

Shannon/Walter 1988; Jennett 1993; Gormally 1993; Grubb 

1: Q'Rourke/Brodeur , Medical Ethic5 , vol. 1 ，前引，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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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等)"。①在公教的医学伦理界中，逐渐有这样的一种共识Cit

is becoming a co口sensus position) :在元法恢复的昏迷病人方面，

胃管养活可以终止，因为它算为一种不寻常的作法。②

对于不治之症、疼痛的疾病，这-点也是有效的。虽然医生必

须致力于对不可治愈的病人运用通常的医疗手段，但他没有义务

通过特殊的努力和不寻常的手段来延长这样的生命。恰恰相反，

当这种手段只不过是延长痛苦、至死磨难 Cagony) 或死亡的过程

时，人为地延长这样的生命必须被评价为不道德的。针对这个问

题，教宗若望·保禄曾说"过度地坚持疗程 虽然这是出于最

好的考虑 最终不仅仅是无用的，而且这样也等于不充分地尊

敬病人，因为病人在这时已经达到了一种要面临死亡的点。"③

① 参见Dirk Lanzerath , "Koma , irreversibles/盯eversible Komatoese. 2. Ethisch" , 

Le:r i走on der Bioethi是 n , (Guetersloh , 1998) 41 1. Bibliography for the references 

as recorded by the article: J. Lynn and J. F. Childress , "孔1ust patients always be 

given food and water" , in: By no e:rtraordinary means (Bloomington , 1986) 47 

60, T. A Shannon and J. J. Walter , "the PVS patient and the forgoing/ with 

drawing of medical nutrition and hydration" , Theological Studies 49 (1 988) 623• 

647 , B. Jennett , "The case for letting vegetative patients die" , Ethicsand Medi 

cine 9 (1 993/3) 40-44 , L. Gormally , "Definitions of personhood: implications 

for the care of PVS patients" , Ethicsand Medicine 9 (1 993/3) 44-48 , A. Grubb 

et alii , "Survey of British clinicians' view on managements of patients in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 The Lancet 348 (1 996) 35-40 。

② 关于公教圈子在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见R. A. McCormick , Corrective Vision 

(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 1994) 225-232 , 210-224 ，在此也应该提到所

谓的大脑和小脑不协调 (apallic syndrome) ，这是一种长期植物人的状态 (perma

nent vegetative status PV凹，它来自一种大脑和小脑之间的失调，而只有小脑继续

活动。"如果在良好的治疗之下这个病人的植物人状态仍然保持 3 到 6 个月(如果

是一个因缺乏氧气而引起的昏迷) .或保持 6-12 个月(如果是因受伤起的

PVS)...…就可以开始谈论是否要继续人工地养活他或继续输液。"不过，人们的

看法还是不一致的。见 J. Joerg , "Apallisches Syndrom气 Le:rikon der Bioethik 

r, 1998 , 187 0 

③ 2002 年 3 月 23 日给一些医生作的讲演，见 L'Osservatore Romano , 24 March 

2002 , 50 



第七章 物质生活与身体健康 279 

如果那些照顾不可治愈的癌症病人的疗养院不使用静脉注射

食物之类的东西，这表示出一种符合基督教的态度。最近的一个

救济院运动博得人们的赞颂 它开始于英格兰，由 Dame Saun 

ders 发起 它就适用这种做法。①在不可治愈的癌症和类似的

致命疾病中，如果病人已得到倾心的关照养护(包括他们所要求的

食物和饮料) ;如果他们的疼痛已被最大可能地缓解;以及如果他

们被帮助迎接死亡的准备，那么，已经给予了最合适的援助。再也

没有义务运用任何其他的医疗措施来延长生命了，无论是普通的

治疗还是不寻常的治疗。因此，如果一个垂死的癌症病人感染了

肺炎，人们通常认为，如果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延长生命，可以

拒绝对肺炎进行治疗。

病人有资格拒绝任何不寻常的治疗，即使在今天，这包括那些

过分疼痛的治疗。②"即使为了不强加给家庭或社区过分的花费，

这个希望也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以拒绝延长生命的关照，因为一个

有同情心的人在做出伦理上的决定时应考虑到其他人的需要和权

利"。③当情况已毫无希望时，他的愿望更应受到尊重。"如果一

位将要死的病人能够表达他自己并且有意地拒绝进一步的疗程，

1) 在为无法治疗的、面临死亡的病人输液的问题上，绝症病院的作法 (the hospice 

practice)也不完全一致。有一个倾向，就是在最后的阶段中拒绝它。在 1994 年有

2000 个绝症病院(hospicesl ，还要加上在家里养病的病人。这个"绝症养护"运动

的基本原则都一样:减轻痛苦，温柔地照顾，让家人很亲切地参与病人的死亡过

程。推动了这个运动的人是 Cicely Saunders 女士，她是一位安立甘医生。

~ "当 Dax Cowart 在得克萨斯州的 Henderson 附近被丙炕爆炸严重烧伤时，他请求

医生让他去死。数周来他奄奄待毙。与他的意愿相违背，他经受了一年多酷刑般

的治疗，他的右眼和数个手指被去掉，他的左眼被缝合。他的疼痛和他的抗议从

未缓和……这是十七年以前的事了。Cowart 现在是一所法律学校的毕业生，结了

婚，住在得克萨斯，经营着自己的投资财产。然而，直到今天他还说医生侵犯了他

放弃治疗的权利"(Time ， March , 19 ， 1990 ， 38) 。病人在医生面前毫无权力，对此

他仍然感到怨恨。

③ Q'Rourke/Brodeur，前引，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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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该尊重他的意见。"①对于那些不再能够表达自己的，但留下

了一个生命遗嘱的病人也要使用同样的原则。

自然，病人要求更多延长生命的医疗的合理愿望应该受到尊

重和同意。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或无法做出决断的病人的

代理人的愿望。然而医生不可以只为了抚慰家庭成员，而受唆使

在没有任何现实希望能对病人产生丝毫助益的情况下，使用最为

昂贵的疗程。对注定要死的生命实行昂贵的治疗可能对病人的家

庭成员造成严重的不公。沉重的经济负担多次因家庭单单害怕名

声受损而招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治医生屈服于家庭的压力，

他就是不负责任的。②

如果医生毫无必要地使一条生命在痛苦中延续，或者保持一

条大脑已停止功能的简单的植物性的生命，那么他是侵犯了病人

的，他的家庭和其他病人的，最终是侵犯了公益的权利。人们提出

这样的疑问，即"将数万小时和数百万美元花费在以机械方式维持

人体新陈代谢上，此人已没有真正从医学上治愈的希望，这是否会

在某种意义上造成对公益的侵犯"7③为了节免无救病人痛苦的

扩展，他们的家庭不需焦虑和花费，医护人员和机构元须大量无用

地消耗技术和资源，等待治疗的其他病人不需拖延获得帮助

因为这些及其他值得重视的原因，医生必须准备终止一种对病人

的健康和安乐毫无益处的治疗。

①见 Das Ende menschlichen Lebens-Die Zukunft des Lebens. Common statement of 

the German Bishop's Conference and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Germany (EKD) , in 

Leben im Alter (Bonn: Sekretariat der Dt. Bischofskonferenz , 1993. Arbeitshilfen 

104) 97 页。

② B. Häring , Medical Ethics ， 前引， 141.

(H. L. Smith , Ethics and the New Medicine (Nashville and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 1970) ， 156 ，在 1986 年，大约有 1 万美国人处在永远的植物人状态，靠管道

喂食维持生命。对他们的家庭而言，他们是永久的痛苦源泉。每年的经济负担高

达 10 万美元("喂养或者不喂养"， Time , March 31, 1986 ， 33) 。在 1990 年 1 月，纽

约一州立最高法院规定，一个家庭不必每天花费 173 美元来照料一个昏迷不醒的

人超过两年时间，当他们要求撤除管道喂食之后(Time ， March 19 ， 1990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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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不允许的医疗的合作 C cooperation in illicit treatments) 

经常发生的是，护士被叫去做她们凭良心不能同意的协作，比

2日绝育、人工授精(若精子是从第三者来的)、对胚胎施行实验、堕

怡、安乐死。她们可以参与这些过程吗?或者她们必须退出而拒

绝这样的合作?

只要是护士，一般地对任何病人都提供的服务，比如为病人做

准备、把器械拿给医生等等，抛开治疗本身，这些活动在道德上是

中立的。如果护士不同意医生的错误行为和目的，她们这样做只

是提供物质上的合作Cmaterial cooperation，与心甘情愿的合作有

差别)。在特定的条件下，这样的合作是允许的。这个合作越遥

远，它越能被容忍;但合作越亲密，它越成问题。

当然，如果护士有可能拒绝在非法治疗中给予合作，那么她们

应该如此。如果她们判断她们的拒绝不会被接受，但也不会对自

己不利，那么她们应该将这种拒绝作为表达自己不同意的明确方

式。但是，如果她们根据以往的经验，预见到或知道她们的请求不

仅毫无用处，反而会成为对她们本人造成严重的麻烦，那么，她们

可以不必请求，而以另外的方式表示非议。然而，护士不应该过于

容易地去想她们发自良心的请求将不被尊重。她们经常为坚持原

则而受到尊敬。

假如在可疑的手术或治疗中拒绝合作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

避免因拒绝而引起不成比例的麻烦，这样的不情愿的合作是允许

的。丧失职位，又没有希望谋求到另一个，这样的危险将是充分的

理由为了允许物质上的合作(material cooperation) 。另一个理由

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护士在医院中可以对病人带来很多精神

上的好处，比如为病人召来一位神父或牧师、帮助垂死的病人与天

主和解、对垂死的婴儿施行洗礼等等。

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被证实，或者对这样不情愿的合作要

求得太多，或者如果这些施行过的手术不仅为教会所谴责，也为国

家法律所禁止(比如堕胎被国家法律所禁止、对有缺陷的孩子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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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不合法的实验) ，在这种情况下护士应该从这样一个医院

中退出。虽然如此，一个护士很少处于只有辞职一条合理选择的

情况。

在当今这个多元社会，又加入了一个因素"即这样一种考虑，

其他人可能不会相信自己做错了，而是相反，他所设想的行为对他

似乎在道德上是正确的，甚至是道德上的义务"。①如果病人和医

生都从"所做所为是正确的"这一诚实的信念出发行事，那么这可

以被看作更容忍物质合作的一个理由，不过也不能说，这样的情况

自动地允许所有的合作。其理由是如此:良心是道德行为的正确

性的最终标准，并且没有人能够要求自己具有道德真理的独占权。

然而，容忍的价值是一条双行道。病人和医生必须尊重护士的良

心，正如他们希望护士尊重他们的良心一样。

二、特殊的外科手术

1.器官的移植

器官移植是一个近年来才实行的手术。第一例皮肤移植的试

验始于 1923 年至 1924 年;第一例成功的人类肾脏同类移植是

1954 年在一对成年的同卵双胞胎之间进行的;第一例人类心脏的

移植发生在 1967 年。在这以后，肝脏、膜脏和肺的移植也进行了。

在最初的 10 年当中，心脏的移植通常由于病人在一年的时间之内

死去而导致失败，因为病人的免疫系统排斥移植的心脏。但是，随

着反排斥的药物 cyclosporin 的改进，终于在 1980 年带来了一个

戏剧性的变化。 1989 年，第一例由一位活着的器官捐献者捐献的

三分之一肝脏的移植于术获得了成功。然而，器官移植的费用是

非常昂贵的，尤其是肝脏和心脏的移植。②

( J. Mahoney , Bùrethics and Belief (London: Sheed & Ward , 19883 ) , 119. 

② 器官移植后一年的成活率， 1988 年的记录是:心脏移植 82% ，肝脏移植 70% ，肾脏

移植 95%(引自 Cf. Newsweek ,Sept. 12 ， 1988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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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可以是自体移植(autografts，亦译同体移植) ，也可以是

异种移植 (heterografts) 和同种移植( homografts) 。自体移植就

是把身体内的各种组织，例如皮肤和骨髓，从病人的一个部位移植

到另一个部位。为了健康的缘故，这种移植被认为是正当的。异

种移植是指把动物的组织移植到人体上。如果它们对一个人的自

我们he identity of a person) 不产生变化，它们就是被允许的。①

既然被移植到人体内的动物的性腺必然意味着如此严重的变化，

那它必须被禁止，因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同样，这种禁止也适用于

对一个去世的人的性腺进行移植。同种移植指在人之间进行移

植。器官可以从一个去世的人或从一个活体捐献者那儿得到。就

这些情况而言，在原则上，那些将改变一个人的自我的移植工程是

不允许的，比如移植脑子或部分脑子，或移植性腺。一些伴随着同

种移植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更详尽的讨论。

对于那些从尸体上获得的器官(例如皮肤、角膜)和从正常情

况下因切除手术而获得的器官(例如骨悟)进行移植是道德上被允

许的。②但是，从尸体上进行的移植是不可以违背去世的人的明

确拒绝意见，通常，没有死者家人或直系亲属的允许是不能进行移

植的。一个人并不会因他的死亡而成为一个"公用物品"，就好象

一块没有主人的木头。违背着一位亡者的意愿而从他身上取掉一

个器官等于侵犯了人的尊严，对亡者不给予他们应有的尊敬。

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唯一器官来源以及进行肾脏、肝脏、膜脏

和角膜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刚刚去世的人的身体。这引起的问

题就是，什么时候才能精确地判断一个人已经死亡。这个问题在

今天变得尤为紧迫，因为当大脑丧失了功能之后很久，人的自然生

命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医疗设备的作用而得以延续。判断这

垂 在治人们的病时，医生们很久以来就使用了猪的心脏瓣膜和激素。

::ZJ "骨锵库"常常由那些在子术中提供的骨头组成，"皮肤库"正如它们的主要含义一

样，如果并不仅仅由死尸提供来源的话，一定还有其他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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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主要靠医生的能力。他们通常认为，当医学测验证明一个

人的大脑活动全部地和不可逆转地丧失了，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死

了。然而，有争论性的问题是，当人的思想活动所依赖的高级大脑

皮层中枢Chigher neocortical centres)丧失了功能时，这是否意味

着大脑死亡?一些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的人的理论建立在如下的

基础上，即当大脑神经中枢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失去了功能的时候，

人的特殊功能就会遭到破坏。不过，比较严格的观点是，小脏的功

能也必须元可恢复地丧失，而这个观点在今天是普遍被接受的。

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这种观点从医学和从伦理学的角度都不

可接受。"一旦病人还有能力维持无意识的呼吸和心跳，就不应该

说他已经死亡"。尽管这第一个观点从理论来看似乎是可以接受

的，然而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认定大脑皮层的不可逆转的死亡就面

临许多困难。①并且，将一个心脏仍然在无意识地跳动的人或一

个仍然呼吸的人宣布为死了，这也不是合情合理的。根据美国

1981 年的《统一确认死亡法案))CUniform Determination of Death 

Act) 的说法，脑:9EC brain death) 的标准是不可恢复地失去整个脑

部的一切功能，包括小脑的功能。②因此，一个人的死亡的标准应

该是整个脑部完全的死亡。应该强调的是，只有期望移植的时候，

人们才应该用脑死亡的标准。"在另一种情况下，维持生命的系统

应该被关闭，开且传统的临床标志应该被利用，就是心脏和肺功能

的非逆性终止。"③

在进行移植之前，为了确定人确实已经死亡，世界医学组织以

及许多国家的医疗团体同意如下原则:如果情况牵涉到器官移植，

那么关于病人死亡时间的决定绝对不可以直接与进行器官移植于

① EEG(脑电流图)若表示没有电流在有的情况下也不是足够的证明，例如在青年

人、休克、身体低温，以及病人吃了镇静药物(比如过量服用 barb山rates) 的情

况中。

( l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46 (1 981) 2185 0 

③ Q'Rourke/Brodeur , Medical Ethics , voV 1 ，前引， 1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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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需要有关系，而必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医生来做出病人是

否死亡的判断。另一个问题涉及到捐器官者(或他的代表)的同

意。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和瑞士)采取了那种"广义同意"模式:如

果捐赠者本人同意，或如果他的亲戚不反对医生的建议，医生就可

以取得一些器官。其它的一些国家(如比利时、法国、奥地利、西班

牙)则采取了所谓"反对模式"①:如果死者曾经(口头上或文字上)

反对过取掉其器官，或者如果亲戚们反对这种作法，那么取掉这个

人的器官就是不合法的。

一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是使用被堕的胎儿以进行器官移植

的作法。通常用的机械性的堕胎方式(用机器吸出胎儿 mechani

cal suction)不会保留很多可以用的资料，所以需要采取比较慢的

方式(the slower suction by hand) 。为了防备通过移植发生的传

染需要进行彻底的检查。另外，一个疗程有时候需要好几个胚胎。

比如，给一个患帕金森氏病CParkinson) 的人在脑部注入一剂治疗

性的针就需要 4 个到 10 个胚胎，而这些胚胎应该是 6 到 9 个星期

的胚胎。这就意味着，必须在时间上调节这些堕胎工程。那些赞

成这个作法的人说，这样能够很有意义地使用胚胎的宝贵"生命原

料"，否则就被扔掉。然而，这种说法一方面会将一些堕胎情况合

理化，虽然这些人不应该进行堕胎，而在另一方面可能很快会造成

一种"为利用胚胎而生产胚胎"的现象。这样，怀孕和早期的人生

被转换为一种经济生产过程。这种经济考虑不仅仅会利用现在进

行的堕胎，但还会增加堕胎。很多这方面的疗程仍然在试验的状

态中，治疗的成功没有保障。但即使能够有治疗的保障，用这些手

段是合理的吗?我们要不要牺牲一个或更多的未出生的孩子来治

好自己的疾病呢?每一个通过这种方式寻求治疗的人都必须问自

1l 一些人曾向"反对模式"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一个人不明确反对，这还不意味着
他同意人们从他的尸体取掉一些器官。意大利的法律 (1997 年)这样改变了这个

"反对模式"所有法律上的成年人被通知说，如果他们去世，可以认为他们同意使

用他们的器官进行移植，除非他们明确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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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这些令人不舒服的问题。

针对从一个活人到另一个活人的器官移植(homografts inter 

vivos) ，应该可以允许它，如果这种移植不严重地损害捐赠者的健

康。属于这个领域的是一些小数量的移植，比如捐血、移植皮肤或

骨髓(医学认为，血、皮肤或骨髓都是器官)。比较大的器官是肾脏

和肝脏。因为人们有两个肾，并且完全可以靠一个肾而生活，他们

就能够放弃一个肾。如果捐肝脏的→个部分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因为肝脏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恢复原样(它是唯一的有这种功

能的大器官)。允许这些移植的理论根据是一位邻人的某一个价

值(而在大多的情况，这个高尚的价值就是邻人的生命)应该得到

保护，只要捐献人的身体不受严重的损害。当然，牺牲越是重大，

进行移植的理由就越是充分。如果器官移植不是违背科学的医疗

知识，就可以进行它们。

需要强调的是，人没有为了受苦的邻人而牺牲自己的肾脏的

作为-种广泛的慈善行动的义务。这被认为是基督的爱的一种英

勇的和完全自由的行为。基于这样的理由，器官捐献者的同意必

须是基于完全的自由和知识。人们必须尽力防备对可能的捐献者

施行不适当的压力，尤其是当他是将要接受器官的人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比较近的亲属。如果人们想替一个小孩子决定他要成为一

个捐献者，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下决定的人是谁。显

然的，人们不应该这样作。举例来说，在未达相当年龄的同卵双胞

胎之间进行的肾脏移植就不是合法的。这一点可以澄清，如果说

应当达到的年龄是服兵役的年龄和参加选举的年龄。

因为医学水平已经使得从死人身上得到肾脏的移植成为可

能，所以医学也努力于越来越减少活人捐献者的必要。然而.有一

段时间，从亲属那儿得到捐献的肾脏的做法再一次受到鼓励因而

成为一种潮流。这种移植的方式由于能够带来很高的成活率而备

受赞扬。并且，提出需要器官的申请一直高于从死后捐献者那儿

得到的可供利用的器官。这个困境导致了这样的现实，即从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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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捐献者那儿，人们用经济补偿的方式就可以得到肾脏，又可以得

到皮肤和血液。

在发展中国家，捐献器官者在穷人中间是很容易找到的。比

如，一位父亲就有可能花钱从捐献者那儿为他年轻的、因病而发发

可危的女儿得到一个肾脏。而且，即使捐献者的确因是为了索取

补偿金而献出了一个器官，他也确实挽救了一个女孩的生命，同

时，他也能大大地改善自己与家人的经济状况。在这个例子中，我

们很难指责其中的任何一方是不负责的行为。问题在于，一种用

人体的"零件"的商业行为会出现，而它包括所有的讨价还价与剥

削等可疑行为。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在这个领域里要比在任

何其他的领域的行为更是可恶的。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一些国家

禁止给捐献者支付报酬，而仅仅允许他们出于利他主义的捐献行

动。在有的情况下，这个做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商业行为将会

成为黑市，并且这又会给捐献者和接受者带来一系列医疗上的冒

险。政府部门应该严格监督那些与病人之间没有亲属关系的捐献

者。无论如何，从活着的捐献者那儿得到的角膜移植应该禁止，因

为这会不可挽回地伤害捐献者的身体。其实人们完全可以从死后

捐献者那儿得到移植角膜，尽管这种移植的成功率只有一半。①

根据天主教的教义，进行主要器官的移植被认为是一种不寻

常的医疗，因此它并非构成一个义务。这些手术所需的负担和费

用，尤其是心脏、肺和肝脏的移植，是非常惊人的。"无论如何，根

据教会的传统，很高的费用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因此可以决定放弃

某些治疗方法。"②人间的生命始终有它的局限性，而且对一个信

① 根据一份报告(in lndia Today of July 31, 1990 Raj Chengappa , "The Organ Ba• 

zar" , 30-37)估计，每年大约有 2000 个甚至更多从活体器官捐献者那里得到的肾

脏在印度出售，比 1985 年的每年 500 个增加了很多。一个肾脏的价格是 Rs3 万，

一平方英寸皮肤的价格是 Rs 300，一个角膜的价格是 Rs 8 万，血库的流通量每年

超过了 500 万升。

( Hans Rotter , Die Wueγde des Lebens Onnsbruck: Tyrolia , 1987) 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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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来说，死亡是回归天主的事件。"如果宣传和要求没有羁绊的器

官移植，那就是表达这样的世界观:一切取决于这个世俗的生命:

需要尽量延长生活，以任何手段提高个人的寿命，因为在世俗的生

命后再没有别的希望。一个基督徒不需要反对任何器官移植手

术，但他也似乎不能支持这样的态度:以任何代价延长性命。"①

2. 绝育和阉割

绝育(sterilization)是一个用途广泛的术语，它是指剥夺→个

男人或是女人的生育能力的破坏行为。然而，更精确地说，绝育只

包括那些仅仅阻止生育功能的医学措施，它通过一定的外科手术

(例如输卵管或输精管的结扎或切除手术)或者通过药物方法来施

行，同时不伤害性腺的再生能力。与此不同地，阉割( castration) 

则是指切除或彻底破坏性腺(就是男性的幸九或女性的卵巢)的手

术。而切除女性的整个子宫的手术称做子宫切除术( hysterecto

my) 。

当某种外科手术或药物治疗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不能生育，

或这个人所想得到的就是绝育和绝育的效果，那么这样的于术叫

做"直接绝育"或"直接阉割"。而当某种治疗的首要的和直接的目

的是消除和减少一种症状，但同时 以一种次要的副作用的方

式 也引起这个人的不能生育，那么这样的情况被称为"间接绝

育"或"间接阉割"。

绝育和阉割都是毁伤 Cmutilation) 的形式。它们剥夺了身体

的一些功能和器官;这些器官的原来目标是生育，但它们也影响和

决定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本能以及他们的心理特征。这些功能和器

官不能随意地受到破坏和阻止，除非基于一个重大、充分的理由。

根据传统的道德神学的原则，这样的理由是那个将要受如此的伤

害的人的身体健康。既然阉割是比绝育更加激烈的手术方式，那

么就需要一些更重要的理由以允许它。

( H. Weber. Spezielle Moraltheologie (Graz: Styria , 1999)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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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统的道德宗教原则，绝育和阉割手术是被许可的，如果

它们直接用于医治、减轻或预防严重的病状，并且如果不能进行别

的、更为简单的治疗方法。也就是说，性器官自身发生了病变，或

者它们在生理上引起身体其他部位发生病症。因此，切除或照射

妇女的卵巢来治疗乳腺癌或由此引起的溃房是允许的。但是绝育

和阉割手术是不允许用来治疗一个因害怕再一次怀孕的妇女的心

理紊乱。在这种情况下，该手术的直接目的是阻止再生功能，而治

病只是间接的目的。因此，这样的情形是直接的和违背规律的

绝育。

如果一个女性的子宫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生理病变，为了治

愈宫，并不需要使女性蒙受那种可怕的痛苦 经济上的、生理上

的和心理上的 而保留它。尽管不必要的子宫切除是多次发生

的事情，但是依然有一些可以允许切除于术的案子。例如说，如果

一个女人的月经期习惯性地持续 10 到 15 天，在这期间内她遭受

到了极大的痛苦，并且因失血过多以至于不能继续自己的工作。

如果其他的、不那么彻底的治疗方法都不能奏效的话，那么就可以

切除子宫以使这个女人重新获得她的正常的生活。

引起争论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因几次剖腹产术而受了严重

损坏的子宫如何对待?鉴于子宫壁已经非常薄弱，再一次受孕必

然变得非常危险。关于这样的子宫是否应该被切除的问题曾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争论目标。一些作者曾拒绝切除子宫的作法，

因为子宫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危险，除非这位妇女再一次怀孕;但怀

孕可以因无性交而避免。另一些人则说可以取掉子宫，因为这样

的子宫已成了一种病态的和无用的( pa thological and useless)器

官 这个观点后来也成了普遍被接受的观点了。器官的本质在

于其功能，而似乎不在于它的静止状态，一个受伤的而不能够再一

次怀孕的子宫就没有用处了。因此，如果出于健康的原因而建议

切除它的话，那么就没有保留它的义务。这导致了进一步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能不能放弃切除子宫的手术(它是比较大的手



290 基督宗教伦理学

术) ，而代替它进行绝育术于(虽然在这个情况中它是直接的绝

育) ，因为切除子宫也会导致绝育。一些神学家认为，这种绝育是

允许的，因为它对妇女的健康没有构成那么大的危险。①然而，信

理部C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于 1994 年发表

的文献反对这种结论:在上述的情况中，切除子宫和直接绝育都是

不能允许的。②

这里还有其他的有关这种病症的实例，它对于一个女人可能

导致致命的危险，如果她再一次怀孕的话，而在这里，绝育手术看

起来是最保险的预防措施。这类的情况来自某些肾脏病和心脏的

疾病。然而，同直到现在所讨论的病例相反，这个实例中的生殖器

官并没有疾病，也没有导致疾病。心脏病不受生殖器官的影响，因

而它也不能通过阻止或切除的方式来治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女人的绝育手术就不得不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绝育;而根据

传统的公教伦理学，这是不允许的。

关于直接的和间接的被接受的不良后果的问题，我们在上面

已经讨论过(基本伦理神学第四章四节)。在这里可以重新考虑到

它们。一些学者认为，完整的生殖器官的价值并非如此之高，以至

于任何完全的绝育是绝对不允许的。对于基督教伦理学来说，只

有一个绝对的价值，就是爱的至高无上的戒律;它的目的是天主的

荣耀、促进天国和完成他对创造物的计划。如果有其他的绝对价

值和权利存在，那只是因为爱主爱人的首要原则元条件地要求我

们保留这些价值。然而，完整的生殖器官看来并不能构成如此的

①得出这样结论的人包括 E. Tessen , .‘Discussion morale" , Cahiers Laennec 24 

(June 1964) , 69 f, and Thomas J. O'Donnell , Medicine and Christian Morality 

(New York: Alba House , 1976) 132-4. 当然，一切允许直接绝育的例外的作者

也会同意这种观点。

( Responsa ad proposita dubia Utrum liceat ablatio circa "interclusionem uteri" et 

alias quaestiones , AAS 86 (1884) 820-821; English text Origins 24 (1994) 

21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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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说，直接的绝育毫无例外地是一种违背爱的

戒律、反对天主荣耀和反对天国的行为。在这个地方或其他类似

有争论性的病例中认为直接绝育是可以允许的伦理神学家是:R.

McCormick , B. Haering , G. Lobo , J. Dedek , V. Gorospe , E. 

Chiavacci , F. Boeckle , H. 引Tattiaux ， L. Rossi , K. Demmer , 

V. Genovesi , P. Sporken , J. Gruendel , E. Schockenhoff , H. 

Weber 以及 G. Hunold。①

另一方面，根据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学，直接的绝育是总不能被

允许的。因为人类并不是他自己身体的主宰，而只是自己身体的

看守者，他没有权利随意处置自己的器官。他必须尊重它们天赋

的目的，而放弃这个目的只能是因为疾病影响了生殖器官以及伤

① 大多数下列学者同样能容许直接绝育，如果它是出于以下的理由:预防治疗的理

由 (preventive therapy).与优生有关的理由，以及(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之下

[ultirna ratioJ)控制生育(计划生育)的理由。他们是: R. A. McCorrnick. "Medi 

co-MoralOpinions: Vasectorny and Sterilization." Linacre Quarterly 38 (971). 

10. B. Häring. Medical Ethics. 1973. 90{, G. V. Lobo. Current Problems in 

Medical Ethics CAllahabad: St. Paul Society.1974). 143-5. J. F. Dedek. Con 

tem户oraryMedical Ethics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75). 72-76. Vital

iano R. Gorospe. ed. Freedomand Philippine PO户ulation Control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1976). 30 f, Enrico Chiavacci. Moraledella vita fisica (Bo

logna: EDB. 1976). 73f. F. Bockle in 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Ethik. vol. 2. 

ed. by A. Hertz et alii (Freiburg: Herder. 1978). 46-53. Henri Wattiaux. Ge 

netique et fecondite humaines (Louvain-la-Neuve: Faculte de Theologie. 1986). 

15-17 , Leandro Rossi , "Sterilita (e sterilizzazione)" , Dizionario enciclo户edico

de teoligia morale (Rorna. 1987). 1059f. Klaus Dernrner. Leben in Menschenhand 

(Freiburg: Herder , 1987), 136f, V. Genovesi. In Pursurt of Love CDublin: Gill 

and Macrnillan. 1987) , 386. Paul Sporken. Die Sorge um den kranken Menschen 

CDüsseldorf: Patrnos , 1988) , 179 , J. Gründel. "Sterilisation" , Lexikon Medizin 

Ethik Recht , ed. by A. Eser et alii CFreiburg: Herder. 1989) ,1104 and 11 07 0 F. 

Boeckle in 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Ethik , vol. 2 , ed. by A. Hertz et alii 

CFreiburg: Herder. 1993) 46-53. E. Schockenhoff , Ethik des Lebens CMainz: 

Gruenewald , 1993) 377. H. Weber , Spezielle Moraltheologie. 1999. 360. G. 

Hunold , "Sterilisation , III , Theologisch-ethisch ," Lexi是on fuer Theologie und 

Kiγche CFreiburg , 2000) 98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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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的健康。禁止直接绝育的规定在 1975 年由信理部的一个宣

言再一次得到加强。它引用过去的教会官方说法(特别是比约第

十二世的一些说法)而肯定每一个直接的绝育手术是绝对禁止的。

因为直接绝育的直接目的和直接效果是生殖器官不能生育，那么

它就应被视为一种本质上的罪恶行为(intrinsically eviD 。①

个特殊的例子是那些处于被强暴的危险中的妇女。在

1960 年的比利时刚果(Belgian - Congo)叛乱期间，一些天主教

修女和其他的妇女曾经决定服用绝育的药片以保护她们免遭强迫

性的怀孕。有几位接近信理部的罗马神学家如 Palazzini 、 Hurth 、

Lambruschini 和 Zalba 认为，这种做法是无罪的，因为它属于合法

的自卫。②就像为了反对强暴而采取稍微毁坏自己的面部这样的

自卫做法，这种暂时的绝育也是正当的，是为了消除暴行的后果。

→些伦理学家还认为，这种权利也涉及到已婚的妇女，如果她遭受

自己丈夫的性暴力，就是当她有正当的理由在某个时期或某个情

况下拒绝性交时，其丈夫强迫她进行性交。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

的主教团得出结论说"妻子使用避孕措施的行为不能视为道德意

义上的‘避孕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的前提是:性交是自由的。"③持

这一种观点的学者有: J. F uchs , H. Peeters , B. Haering , J. Visser , 

M. Zalba , C. Derrick , A. Guenthoer , B. de Margerie 和 E. Bayer④ 

① 参见 Quaecumquesterilizatio ， 13 March 1975 (AAS 68 ， 1976 ， 738-740) 。

② 前三位学者的声明发表在 Studi cattoli口， nr. 27 , 1961: P. Palazzini p. 63 f, F , 
Hurth p. 64一7 ， F. Lambruschini p. 68-72. 至于M Zalba，则参见他的论文"La

portata del principio di totalita nella dottrina di Pio XII e la sua applicazione nel casi 

di violenze sessuali , " Rassegna di teologia 9 (1 968) , 225-237 ，这篇论文的译文发
表于 LinacreQωrterly 52 (1 985) , 218-237 0 

③引自 E. J. Bayer , Ra户e within Marriage (Lanham: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5) , 12lf, America , Febr. 7 , 198 1， 89 0 主教团加上了下面的话 "在这种情况

之下，医生和医药师的合作以提供一种避孕药可能是没有道德上的妨碍(当然，避

孕药具不可以是一种堕胎药) 0" 

④ E. J. Bayer，前引， 83-102;1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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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J. Piegsa。①这种观点的理由显然是有效的，并且一个妇女这

样的做法是合法的手段。

另一个问题被谈论，而学者的意见不一致:国家政府是否能施

行绝育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惩罚"( curative penalty) ，就是说，为了

预防一个人犯下更多的性罪。正如比约十二世(Pius XID后来渣

清的那样，教廷于 1940 年关于绝育发表的普遍禁令仅仅指元辜的

人。②如果长期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合法的惩罚方

式，在这样的(性犯罪)情况下，绝育作为另一种惩罚方式看来也可

以算为合情合理的，至少如果犯罪人自己同意这种办法。

在这里也应该讨论性别的重新分配 (sexual reassignment) 。

这种手术的目的是将一个男人的外貌变成女人的或将女人变成男

人。一些医生相信性别的重新转换有助于处理困惑和痛苦的性别

焦虑综合征 (gender dysphoria syndrome) ，这种病症的特征常常

是一个人觉得自己的性别与这个性别的社会角色是巨大的不幸，

并且，他(或她)被一种"自己性别应该是正好相反的性别"的观念

所困扰。性别的重新分配牵涉到阉割和给男人修补一个假的阴

道，以及对女性进行的乳房切除术、子宫切开术和一些时候修补一

个假的阴茎。这常常辅助以荷尔蒙的治疗和心理治疗。

对于这种症状还没有发现生物学上的原因。"现在，尽管我们

会承认一些生物学上的先天倾向，但是决定性的原因元疑是心理

方面的发展"。③于术不能真正解决患病者的问题，同样也不能使

他们达到正常的性生活。道德神学不同意那种破坏人的一项基本

功能以减轻根源于心理的焦虑之情的做法，并且几乎所有的这类

① 见 Der Mensch-das moralische Lebewesen III CSt. Ottilien , 1998) , 218f.在这些
考虑的基础之上，]. Pieg且也认为，精神病患者的绝育也是允许的，如果无法通过

别的措施保护他们。这种结论也应该令人同意。

② 见 DS 3788 (Decree of the Holy Office) and AAS 43 , 1951 , 843f，以及 AAS 屿，

1953 , 606 (Pius XIl)。

③ O'Rourke /Brodeur , Medical Ethics , vol. 1 ，前引，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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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 如能预料到 都不能起到真正的减轻痛苦的作用。治

疗方法应该采取心理疗法和个人辅导(personal counseling) ，这通

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患者的焦虑。

3. 难产情况下的手术

这里所研究的医疗措施是在胎儿出生之前的手术，或者间接

引起胚胎(肯定的或大概的)死亡的手术。治疗性的直接堕胎 (di

rect therapeutic abortion) 的问题我们在稍后要分析(见关于堕胎

的那一章)。幸运的是，医学上的发展极大地减少了那些要直接杀

害胚胎的例子。在诸多的病例子术中，通过剖腹产于术( caesare 

an section)可以解决问题，而剖腹产手术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相当

无害的做法。①

作为一个通常的原则，在孕妇身上任何治疗行动都会对胎儿

生命带来一种或小或大的危险，这种情况符合"双果律"的原则。②

这种危险不是治疗的目标，只是一个间接的后果;而为了救助孕妇

的生命，为了使她脱离严重的病症，人们可以接受对胎儿的危险。

因此，对于一个怀孕妇女的发生癌变的子宫来说，切除子宫的手术

是可以允许的，尽管这种手术会引起胎儿的死亡;但是，先得考虑，

是否有另→种能挽救胎儿与母亲生命的途径。对于这类手术这是

一个明显的前提。对于一些此类手术的介入的治疗方式还必须在

随后的章节中进行专门的讨论。

(1)怀孕期间在胎儿未成活之前出现的子宫出血。这种病例

中的出血通常由把子宫内的胎盘清理掉的办法或通过服用麦角

(ergot) 的办法来治疗。后者是通过对子宫的收缩复原来达到止

血的目的。这些治疗方法仅仅适用于子宫的过度失血，这时候母

亲的生命处于紧迫的危险当中而使得胎儿不能再被保住。缓和出

① 尽管如此，除非由于真正的需要，这个手术也不应该被进行。如果第一个孩子是

通过剖腹产手术而生的，那么以后的孩子很可能也会是如此。

② 参见《基督宗教伦理学》第一卷， 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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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基本疗法就是卧床休息和服用镇静剂。

在子宫过度出血的病例中，医生可以清除子宫，如果他有理由

相信胎儿的确已经死亡，或者胎盘已经完全剥离。然而，如果胎儿

仍然活着并且仍然能附着在子宫里，那么，根据传统的天主教伦理

学的教导，不允许进行任何以清除子宫为唯一的、直接的目的的手

术;因为这意味着直接的堕胎。不过，医生们认为，根据每一次强

烈的、持续的出血，人们可以确定地设想胎儿的死亡。

如果麦角 (ergot)被用来制止过度的出血，那么，由此而来的

子宫收缩将不仅仅封闭了血管，并且它将会避开胎盘。但是，麦角

不是通过排除胎儿的方式来阻止出血，而是通过子宫收缩的方

式一一元论胎儿在或不在。所以，如果这种治疗的手段包括堕胎，

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它是间接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被允许的。

这里还要指出，麦角不会干扰一个紧紧附着在子宫上的胎儿，除非

使用大剂量的药物。

(2) 在输卵管或在卵巢的子宫外孕。有时候出现在输卵管或

在卵巢内怀孕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胎儿是不能够达到生长发

育的条件的。①

神学家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为了控制由于输卵管的破裂而

导致的出血，切除母亲的输卵管是合乎道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

失去胎儿的生命一一如果脏胎还没有死去一一将是一个间接的后

果，但手术的目的是除去身体上的危险的生病部分和阻止出血。

医学研究的进展愈来愈表明在输卵管发生最终的破裂之前就

① 在近几十年内，子宫以外的怀孕次数大量上升，特别多出现在输卵管内的怀孕。

在 1970 年的美国报告了 17800 个 15 到 44 岁的妇女子宫外孕。到了 1980 年就是

52000;而到 1990 年人们估计每 60 个孕妇当中有 1 位子宫外孕。其中的原因涉及

到性传染病患者比以前多(特别是骨盆发炎病) ，输卵管的绝育，阴道里的计生用

品，防孕药 (progesterone contraceptive pills) ，以及体外受精。(见 William E. 

May , "The management of ectopic pregnancies: a moral analysis , " in The Fetal 

Tissue Issue , ed. by P. J. Cataldo and A. S. 孔1oraczewski ， Braintree , Mass. 

Thc Pope John Center , 1994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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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产生了病变，就是血管不断的瓦解和不断出血的表现，在这

里，神学家们认为，在真正的破裂发生之前已经可以切除输卵管。

该于术的直接目的并不是除去胎儿，而是预防输卵管中血管瓦解

的危险。人们可以安心地接受这种观点。

一些医生提议，为了挽救妇女的生育能力，应该早在输卵管破

裂之前就把存在于其中的胚胎剥出去。另外的一些医生却宣称需

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证明这种做法的可行性。如果它被证实是可

行的，那么，这很明显将会是→个直接的、但是治疗性的堕胎行动

(therapeutic abortion) 。这种手术的合法性取决于能否普遍地承

认治疗性的堕胎。这又会引起一系列的争论，在随后的章节里我

们还会更详细的探讨。

(3) 腹腔的子宫外孕 (Abdominal ectopic pregnancies) 。在

很少出现的→些情况中，有时一个不附着在子宫中的胚胎进人腹

腔并且附着在母亲的内脏上。

由于一些严重的原因，胎儿一且获得最小限度的发育能力就

应该被除去，尽管医学专家判断，在通常状况下，等待胎儿充分发

育后，这是更安全的。①仅仅因为一个不能生存的胚胎是在腹腔

里而切除它，是不允许的;这将是不合规律的、直接的堕胎。从另

一方面看来，如果这位母亲的内脏已经受到了损害，并且急需要治

疗以挽救她的生命，那么，损害应该得到修复，虽然胚胎在进行修

复的过程中会死亡。同样，如果→位母亲处于失血状态，那么对她

的血管进行结扎来阻止出血将会得到允许，虽然这种手术将同时

消除胚胎的血液供给。在这最后的两个实例中终止虹振就被认为

是间接的。

4. 人工授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与体外授精 (IV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1)人工授精是指不通过自然的性交行为而依靠机械的、人

① Cf. G. Kelly. Medico- Moral Problems • 前引， 11 1，



第七章 物质生活与身体健康 297 

工的方式进行的授精。例如，用注射的方式来传递精子。如果精

子是从一位捐献者那儿(在通常状况下是不要求提供他的姓名的)

而不是从孕妇的丈夫那儿得到的话，这被称为异体授精(heterolo

gous insemination) 。如果精子来自孕妇的丈夫，这种授精被称做

同体授精(homologous insemination) 。

假如一个未婚妇女进行异体授精，这必然意味着这个孩子从

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他的家庭和他的父亲。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孩子

来说，总是一种失落;如果人们故意地这样做 像在刚说的这个

情况 那么这是对一个年轻人的不公平。因此，伦理神学家们

把这种授精方式认为是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一个孩子拥有在一

个健康的和正常的家庭里成长的权利。如果一对同性恋的妇女

Clesbian couples)要求通过人工授精而获得一个孩子，人们应该提

出孩子的这种权利。在后者的情况下，婴儿的自然权利遭到严重

的破坏。

相比之下，在已婚夫妇通过异体授精的例子中，婴儿将生活在

一个正常的家庭里。由于捐献者的匿名性，孕妇没有任何情感的

困扰并且对家庭的稳定也不造成威胁。在通常状况下，授精必须

得到丈夫的同意，这对于接受这个孩子是一个基本的保证。用这

种方式，一个没有子女的夫妇能够感受到祝福孩子的幸福。同样，

丈夫也会分享这种幸福，因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做一个心理上的

父亲的经验要比做一个生理上的父亲的知识更为重要。然而不可

忽视的是，丈夫最初的同意有可能在后来变得模棱两可。对于当

母亲的来说，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即在孩子身上看到她心爱

的丈夫的潜在的特征。在这种非常不自然的情况下，她完全不认

识孩子的父亲。这样出生的孩子似乎不是合一的保证，反而有危

险将成为分裂、不安和焦虑的根源。对于那个精子的捐献者也必

须提出问题:是否对于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的人来说，他愿意为了一

个他将来永远不会知道以及永远不能担负起责任的孩子的生育捐

献他的精子?毫不奇怪，精子捐献者大都是年轻的、果断的、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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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熟期的人，也许是大学生。神学家们据此认为，赞同异体授精

是困难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反对它，教会教导也持这种观

点。①如果没有子女的夫妇十分想要孩子，收养一个孩子的方法

是比较好的。

但是，一旦用丈夫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的话，道德上的问题就

根本不同了。"我们不一定会禁止人们通过某一些人工的方式来

帮助自然的行为，为了达成这个行为的目的"(Pius XID 。②一种

被称做宫颈勺的、帮助授精的工具是用来帮助精子移动穿过宫颈

孔的，或者是一个注射器，把在正常的性交之后收集的精液更深地

射人妻子生殖区。这种方式与其说叫做"人工授精"，不如说叫做

"协助授精" (assisted insemination) 。这些手段是不会遭到反

对的。

在天主公教的医学伦理学家们之间曾引起争论的是:那些从

丈夫那里为妻子进行授精而获得精液的方式通常是包括保险套的

性交、性交中断、手淫或是任何一种与正常婚姻性交无关的方式。

从实际的出发点来说，于淫是最容易、最安全的收集所需要的精子

的方式。然而，比约十二世(Pius XII)拒绝了任何一种形式的同

体授精，如果精液是"通过与自然行为相反的方式"而获得的。这

毫无疑问指的是上面所阐述的几种方式。信理部的一个文献指

出，人工授精不能够保护婚姻生活的两种意义的不可分离的联系，

即"夫妻合→"的和"生育"的两个意义，而上主愿意将这两个不分

离(撇开另一个事实:精子一般是通过手淫而获得的)。③

在另一方面，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同体人工受精在原则上被视

① 在 1949 年发表的医药伦理方面的声明中，比约十二世(Pius xm认为，异体授精

是绝对不允许的(AAS 41 ， 1949 ， 557的。

② 同上， 561 。

③ 参见 Instruction on Res户ect"…. (part I!, nr. 6) 0 1994 年的《夭主教教理》作→些

区分，但基本上也采取同样的观点"这种技术，实行在配偶身上(同体人工受精或

受胎儿可能伤害较少，但在道德上仍是不能接受的。"(第 237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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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负责任的。我们将必须承认这一点，即如果精子是从丈夫那里

得到的，那么，婴儿就是一个合法的婚姻受孕的结晶，因此是一个合

法的(legitimate)婴儿。这种做法不会导致性行为失去其生育意义，

反而肯定'性行为的生育意义(procreative meaning of the sexual act) 。

授精的直接目的是使女方受孕从而得到一个婴儿，并且，丈夫和妻

子因为彼此相爱而渴望得到婴儿，所以性行为同样保持了它作为一

种表示爱情的意义。配偶双方无异议地会从这一观点来看待它。

因而，性行为的双重目的在同体授精中得到保证。在女性阴道

外面或者在婚姻性行为之外而射精这种事实不具有手淫或自慰的

缺点。反对于淫的理由是，它被视为一种自我封闭的罪 Csolitary

sin) ，但是在同体授精中并不出现这个特点。乍一看，精子的获得好

像是手淫或自慰的行为，但是该行为的本性是不一样的。出于同样

的或类似的考虑，许多公教权威因此得出结论，禁止人工授精是由

于对有关行为的本性与道德性的误解，所以人们不应该再以一种绝

对的态度禁止它。①

① 这是 R Van Allen 等人的观点，参见"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H): A Contemporary 

Re-ar咀lysis ，" Homileticand Pastoral Review 70 (1969/70) , 363~372 ， B. Häring, 
Medical Ethics , 1973 ， 见上饨， F. Podirnattarn, A Di f ficult Pr;οblem in CJwstity: 

且必sturbation (Bangalore: Asian Trading Corp. , 1973) , 185~ 187. G. V. Lobo, Cur 

rent Proble阳 in Medical Ethics. 1974. 见上 152 ， A Regan. "The Accidental Effect in 

Moral Dis∞urse ， " Studia 几{oralia 16 (1978) , 118f, J. G. Ziegler, '‘Zeugung oder Be

furchtung-moraltheologische Implikationen ," Theologie und Glaube 72 (1 982) , 261 

3, Alois Wolkinger , "Lebensbeginn durch Menschenhand?" in Le加nsbeginndurch Men • 

schv:阳时，ed. byE. E如rnat (Cr曰: Leykam, 1985). 96 , H Wattiaux，曲时tlque et 

fecondite humaines , 1986 ，见上 95 ， H. Rotter, Die Würde des Le，如15 CInnsbruck: 

Tyrol阻， 1987), 38~42 ， P. Sporken 见上 184 , J. l'v1ahoney, Bi肘thics and Belief 

(London: Sheed & Ward , 1988) , 17 , L Leuzzi "Il dibattito sull' inseminazione artifi

ciale." Medicinaemorale 22 (1982) , 357~361，同样还引自下列学者的观点: E. Chi

avaCCl ，人Delepierre ， M [五 J田mi ， L Rossi , A Valsecchi and M Vidal. F.段时kle

in Readings in Moral Theology , No. 7: Natural Law 臼ul Theology , ed. by C. E. 

Curran and R A McCormick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1) 404~7. K. Hi快rt.

"Insemination." Lexikon der Bioethik , II , 1998 , 31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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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外授精(IVF)是指用一种特别的、肉体之外的方式来

联合人的生殖细胞。用药物剌激的方式从妇女的卵巢里产生出数

个成熟的卵子，然后借助于手术的帮助把卵子随同男性的精子一

同移人一个玻璃试管内。几天之后再把它移人女性的子宫以期待

怀孕现象的发生。第一例这样的试管婴儿诞生于 1978 年。不过，

成功率是相当低的，因此得三番五次地努力以使之成功，这种手术

对所有牵涉到的人都是一个漫长的、使人疲惫的摸索(包括医生、

丈夫和妻子)。花费是很高的，对于那些不富裕的人来说实在是太

高了。不应该忽略的是医学用激素来确保受妇女怀孕的能力也会

为妇女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健康后果。①

在天主公教学术界那里，用第三方的精子或第兰方的卵子②

进行体外的异体授精 CIVF) 是遭到拒绝的，就像异体授精一样。

只有同体的体外授精才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可能性进行讨论，在那

里，精子和卵子是从丈夫和妻子那里获得的。许多神学家做出判

断认为，从伦理学的角度是可以接受的。除了个别主教外，一些主

教团也发表了声明说，人们应该有谨慎的态度，但并未拒绝体外授

精，例如英国、德国和奥地利主教团 0984/5) 。③关于获得精子的

① 在 1987 年，一例单独的体外授精(IVF)手术要耗费 6 ， 000 美金，而当时手术的成

活率还是 10%左右。然而最近，大约能达到 20%的成功率。人们经常忽视或轻视

这种激素治疗为妇女们带来的种种副作用。它会引起骨头萎缩、卵巢中的囊肿、

胸膜里或腹腔里积水等。因为血的成份也会改变，还能够引起血栓和血管栓塞。

② 大约从 1990 年开始，一些用另一位妇女的卵子，用那位不能生育的妇女的丈夫的

精子，加以体外受精，又将受精的卵安放到妻子的子宫或输卵管。这种作法在某

一些国家(比如比利时、英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美国)中曾多次进行。成功

率是在 35%以上。在另一些国家中，这种作法被禁止(比如在德国)。

③ 参见奥地利主教团和德国主教团的宣言 (Herder Kοrres户ondenz 39 , 1985 , 241 , 

al1d40 , 1986 , 146) 。参见 H. Rotter , Die Würde des Lebens (Innsbruck: Tyrolia , 
1987) ， 38f，作者强调指出，"在德语区的宗教伦理学家们以一种惊人的一致性判

决认为，用试管进行授精在道德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同上， 38) 。虽然存在着很

多忧虑，但作为一种有自己孩子的"最后选择气体外受精的方式仍然被认为是道

德上负责任的。(参见 G. W. Hunold and Th. Laubach , art. "Fortpflanzungj 

F ortpflanzungsmedizin , " in Lexikon der Bioeth浅， 1, Guetersloh , 1998 , 7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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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同同体授精的论点一模一样。针对其他有关的医疗步骤，它

们当中好像没有一个是必须拒绝的，只要所有的胚胎都被移植到

子宫里而不导致多余的胚胎的死亡。

上面所提及的梵蒂冈教令拒绝所有的人工授精手段;同理，它

也同样拒绝所有形式的体外授精CIVF) ，原因是"它本身是不可容

许的并且反对生育的尊严以及婚姻的结合"。①理国是体外授精

CIVF)和人工授精一样，会导致婚姻行为与帮助生育的行为的

分裂。

值得考虑的是，如果不能生育是由女性的遗传缺陷所引起的，

那么通过体外授精的强迫授精，母亲将会把那些导致她不能生育

的消极特质遗传给子女。对社会而言，这个结果不是人们所期待

的;并且将浪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富。然而，如果不能生育是因生病

或其他事件而获得的，这个考虑是无效的。另一种研究显示出令

人感到悲伤的结果:体外受精的孩子(以及那些因向胞质注射精子

而受精的孩子)在出生时具有的缺陷(8-9%)超过以正常方式怀

孕的孩子的天生缺陷 (4%) 的一倍。②人们对体外受精的作法也

会产生很多怀疑，因为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滥用，比如有人会用胚

胎做实验，会操纵他们，筛选他们，把他们"冷冻"或放弃他们。从

总体来看，罗马教廷的消极态度是很有根据的。"技术侵入这一个

领域的代价似乎是太高的·…..如果用这种方式，可能带来的后果

令人感到忧郁，而这种痛苦还超过原来的(不能自己生育的)

痛苦。"③

① Instruction on Respect for Human Life ，前引， p. 31 (part II , nr. 5). 关于这个问

题的最重要原则都能在 1995 年的 Evangel川n 切tae(\(生命的福音)))通谕第 14 条

中找到。

② 孔也 Iiansen et alii , '‘ The Risk of Major Birth Defects after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and in Vitro Fertilization" , The New England ] ournal of Medicine 364 

(2002) 725-230 。

③见 H. Weber , SpezielleMoraltheologie , 1999 , 1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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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技术中的进一步的方法是"植人前的诊断"C preim

plantation diagnostic PID) 。根据这种作法，在植人胚胎到子宫之

前，还得查看这个胚胎的基因。有的夫妻已经生了一个因基因而

患病的孩子，所以他们想降低再生一个有缺陷的孩子的可能性。

根据经验来说，这种 PIDC植入前的诊断)可以用在越来越多的基

因现象 C genetic anomalies) 。另外，它至少需要 9 个到 10 个胚

胎 这一点又加重"多余的胚胎"的问题。原来，体外受精的办

法的目标是帮助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妻，但这种 PID 手段又为一个

新的目标而服务:它选择"健康的"和"不健康的"生命，也就是说，

选择"值得生活的"和"不值得生活的"生命。因此，教会拒绝 PID

(植入前的诊断)的方法。①

必须注意到，借助于人工授精或体外授精的可能性并不能使

那些因为阳屡 C impotence) 的障碍而不能结婚的人的婚姻有效。

阳瘦被理解为不能进行性交。如果在结婚之前这种情况确实存

在，并且这种情况还确实是持久的而不仅仅是暂时的，那么，患这

样的缺陷的人没有缔结婚约能力(参见《天主教法典))CIC 1084 

~l)。

替身母亲 C Surrogate motherhood) ，即是一个妇女替另一个

妇女用体外授精受孕的方法进行怀孕;_，___.般的神学家和梵蒂冈的

说法对于这种"替身母亲"表示极为不安和不赞同，无论是同体授

精还是异体授精。这个方式比通常的体外授精更容易会导致不好

的遗传特质传到后代。这绝不能被认为是代表后世子孙和社会的

最好利益。

克隆( Cloning)是一种用于动物的无性繁殖的方法。→种

方法是在早期的阶段中把一个胚胎分为两个或更多的胚胎。

另一种方法是用一个长大的动物的细胞核心来代替一个卵子

① 另一方面，在世俗的领域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允许 PID 的方法，比如丹麦、法

国、英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和西班牙。



第七章 物质生活与身体健康 303 

的细胞核。①梵蒂冈的信理部早在 1987 年拒绝了人的克隆。②

1998 年的欧洲生命伦理协议 (European Bioethic Conven

tion)的附录也严格地禁止人的克隆。③这个禁令的理由是保护人

的自我认同，并且要保护人的基因组织的无序性，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够保留人的独特性和自由，而一种预先规定的基因结构不能确

保这些。丰盛的生命需要多样性、白发性、偶然性和独特性。重复

已有的那些东西不能提高生命的未来。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新的因

素出现，只会巩固旧的。至少在人方面，这种克隆的作法是不负责

任的操作(irresponsible manipulation) 。这不意味着，为研究或医

疗而克隆一些细胞或小块皮肤也是禁止的。

另一些重大的保留来看具体的经验。与动物的实验显示出许

多的不正常现象:出生时的体重极大，心脏、肝脏或其它器官有缺

陷。在自然的情况下，生来的缺陷只是 1-2% ，但克隆的动物就

是 20-30%。对于那些克隆动物的人来说，这些问题只是成本和

质量检查的问题，但在人方面这就涉及到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

一个不正常的牛棋可以杀死，但一个不正常的人不能杀死。这就

再一次强调，克隆人在道德上的绝对不允许的。④

这个领域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治疗性的克隆" ( therapeutic 

cloning) 和对胚胎的"消费式利用" (consumptive use of embry

os) 。比如有这样的尝试:一个人患肝萎缩;现在用他的一个细

① 在早期的胚胎阶段中进行克隆的方法已经被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在自然界

中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外貌相同的双胞胎的出现。第二种类似的克隆第

一次 1996 年在英国成功地进行:克隆羊(Dolly) 。后来，这种作法也在别的动

物中成功地进行了。

② 参见 Donumv山e 训 11令，第一部， 6 号。

③ 这个协议于 1998 年 1 月 12 日出 17 国的代表签名，比如比利时、丹麦、英国、德国、

荷兰、西班牙。不过，在荷兰，这种克隆从 2002 年以来被允许了(参见 Herder

Korres户ondenz 55 , 2002 , 348) 。

④ "反驳克隆人的最有效的论点是:它不安全。"(见 Guterl and Karen Lowry Miller , 

"Attack of the Clones" , Newsweek , 13. Jan. 2003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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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让它在二个胚胎中长大，这样使用这个细胞原料来治疗这

个人的肝。不过，治疗一个人的病不能成为杀死另一个人的理

由 C the healing of existing life cannot become a justificatio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other existing life) 。如果我们在生命的早期阶段

中软化保护生命的原则，这也会影响生命的其它领域，比如我

们对于残疾人和老人的态度。某些人好象宣传这样的想法:唯

独通过部分放弃对于胚胎的保护，我们才能够帮助病人。然

而，这种路线是错误的，是不对的。医学的努力应该更多注意

到那些在道德上没有问题的领域，比如用成年人的细胞来治疗

疾病。

5. 精神医疗 C 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s) 

精神医疗处理那些来自无法克服的心理冲突的神经官能症

Cneurotic)与身心病症Cpsychosomatic illnesses) 。这种病症可

能是由不能成功地适应生活的困难或是没有勇气面对生命而引起

的。纯粹的神经官能症是指纯心理性的干扰，例如恐惧感Cphobi

as) 、心情上的困扰Cobsession) 、顾虑 C scrupulosity)等等。心-身

病症则影响人的身体，例如，麻痹现象、麻痊、渍癌等等。然而，引

起这种病症的最终原因不是器官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原因。因此，

只有当心理原因被发现并得以解决的时候，治疗才能产生效果。

医生们必须具备某些基本的精神病症方面的知识，他们必须能够

识别一种疾病的心理性，或者至少知道什么时候把这种可能性考

虑在内。在这类病例中，他们应该劝病人去找一个有资格的精神

分析专家。

精神分析疗法能够帮助病人解除引起症状的精神因素，其

终极目的是解决导致疾病的心理冲突。为了达到痊愈，病人必

须在帮助之下用理性的和灵性的方式 C in a rational and spiritual 

way)去面对自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他需要一种赋予他个

人存在意义和方向的人生哲学和宗教信仰。这包括成熟的与

未成熟的辨别、关于品行上的享乐主义原则的讨论以及建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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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目的和人生的目标的必要性。①在这种情况之下，把一个

人置于一个具有生活中的物质主义哲学基础的精神分析医生

的治疗之下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尽管分析者应该避免在这种

治疗上提供他们自己关于道德和信仰的标准，但是，情况并不

总是这样的。因此，基督教徒在选择一个精神分析医生的治疗

时必须小心。

精神分析医生必须注意健全道德的警告，譬如他们应该避免

泛性论(pansexualism)的错误(这个观点尤其被弗洛伊德CFreud)

的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所宣传) ;尊重那些病人不可以泄露的秘密;

不提供建议以导致病人犯罪。比约十二世CPius XID 已经指出，

精神分析疗法"能够容许那些目前是不能避免的"。②但是，精神

分析专家不能积极地建议那些病人自己不愿意做的行动，如果这

些行为可能是罪行。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专家同任何其他形式

的医生一样，是一个为他人服务的职业，它以病人的健康为目的，

并且得尊重病人的价值选择。这就需要特别的注意以尊重病人的

价值观和他的尊严。辅导的本性 (the nature of counseling) 应排

除任何替病人确定价值的做法"。③精神分析专家必须帮助他的

病人在自己的价值范围之内成为一个人。此外，在治疗精神病症

的时候使用麻醉和催眠的手段还要求得到病人的许可，至少能合

理地认为，病人会同意这种做法。

① Viktor Frankl(弗兰克尔)的 logotherapeutic school (对话治疗)的方法在精神冲

突当中提供相当有用的帮助。这个方法帮助那些在心灵生活上受干扰的人们

尽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根据这个学派的统计，大约有 20%的精神病和

神经病产生于"存在真空"的境地，就是说，个人发现他的生活没有意义或者没

有重要性。这种 logotherapy(对话治疗)的目的是引导病人进入一个更深的个

人灵修 (deeper spirituality) ，个人的责任感，开朗性和对应别人的需要的态度，

这样就发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

②参见 Allocution of April13 , 1953; AAS 45 (1 953) , 286 0 

( K D. O'Rourke and D. Brodeur , Medical Ethics , vol. ICSt. Louis , Mo.: The 

Catholic Health Association of the U.忌， 1986)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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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及人的研究

关于涉及人的研究是医学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许多，

或许大多数新的治疗法都在某一时刻曾经需要一些涉及人的试

验。天花疫苗、使用麻醉剂、器官移植，这些治疗手段都曾经需要

在人体上进行试验。然而，试验的本性就意味着它包括某些冒险;

因此，在医生的一方就需要巨大的责任感和严格的预防措施以阻

止任何滥用治疗手段而引起的医疗事故的发生。

医学的试验是治疗性的还是非治疗性的 (therapeutic or non 

therapeutic) ?如果为了病人的好处而进行一些包含冒险的治疗，

那它就是治疗性的。而如果为了医学的进步(也就是为了别人的

好处)而进行试验，那它就是非治疗性的。很显然，一个人可以假

定，如果试验是治疗性的，他可以接受更大的冒险性。并且，如果

可以推测，另外的治疗方法是很少有效果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别的

治疗，或者有很大的花费、痛苦或其他的不便之处，那么，人们就会

接受治疗的更大的冒险性。

所有的临床研究都应该仅仅由那些具有科学水平的人来引

导，并且要在一位有资格的医师监督之下进行。在把这种治疗应

用到人体之前，试验者必须从实验室和动物试验中、或者其他科学

研究中具备详尽的信息。另外，病人所期望的利益或者医学所达

到的目标必须和试验所带来的冒险成比例。医者应该采取所有合

理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对病人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伤害。试验中

的医生必须表现出对于那些接受他的试验的人们的真正的关注。

"应该把这当作一种决定的标准，即当研究者不喜欢自己成为试验

的目标，或者不敢邀请他自己的家庭成员、或者私人的朋友来充当

志愿者的时候，那么邀请其他人进行试验是不应该的。"①把一个

邻人当作一个医生的科学野心的服务工具，这就是严重地侵犯对

( B. Häring , MedicaL Ethics , 1991, 1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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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别人应有的尊敬和爱慕。

如果病人的情况允许，人们必须先完备地解释试验的性质，

而获得病人的自由同意。不然，应该得到病人的合法监护人的

同意。必须用一种易懂的语言对病人和他的监护人进行详细的

解释。

当实验基本上是对其他人有益的时候，试验者必须得到关于

试验的性质、方法、持续的时间和目的的全部的和客观的信息，

并且，他必须知道那些可以合理地期待的不便和冒险性。参与试

验者的完全自由的同意是绝对必要的。使用来自战争的囚犯或是

其他形式的强迫的试验者被认为是不人道的，是违背人性的。参

与临床研究的人必须处于这样一种肉体上的、生理上的以及合法

的状况，即他能够实行他的自由选择并且没有任何强迫的和逼迫

的因素介入。那些用精神变态者和神经官能症者进行的实验也应

该普遍地被拒绝，因为在大多数的病例当中，他们无法行使自己

的自由意志以同意进行试验。如果这些人是法律上没有资格的人

(小孩子或在昏迷状态中的人)， ~1997 年的欧洲生命伦理协

议这样说 ，不能进行对本人没有治疗作用的试验;例外的前

提条件是这些:不能在法律上有资格的人的身上进行这些试验;

试验的结果会对患相当的疾病的人有好处;可能出现的危险和负

担很小;这位病人的法律代表人不反对。①

在试验进行的任何时候，参与试验的人和他的监护人应该有

权利随时中断研究，而医生们如果认为，继续进行试验对参与试验

的人将会有害，也应该中断试验。②

① 参见 Conventio11 011 Huma11 Rights a11d Biomedici肘， adopted by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n 19. Nov. 1996 , art. 17 。

② 关于涉及人的研究的基本原则已经在赫尔辛基宣言里制订了 (Declaration of Hel 

sinki): Recommendations Guiding Doctors in Clinical Research，其有关决定已经在

1964 年被世界医药联合会所采纳。全部的内容又在 B. Häring 的 Medical Ethics 

一书里再现，参见该书 209-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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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遗传医学和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是指在分子水平上对染色体内部的基因结构进行重

新安置和替换。通常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这个术语也包括对细

胞组织的操作。当 1973 年关于联结基因 Cgene splicing) 的技术发

明的时候，基因工程就成为可能了。一段基因被切成许多片段，然

后，把另一段基因上得到的片段插人到分开的基因链条之间，以重

新联结成一个合成的基因链条。在这种技术基础之上，在相当短

的时间之内，一些重要的、出于商业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产品就成为

可能的了，例如，膜岛素 Cinsulin) 、抗生素 C interferon)和生长激素

Cgrowth hormones)等。科学家们促使了细菌来产生这些活细胞

中关键的东西。

现在，新技术已经扩展到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以及达到了迄今

尚未达到的程度。然而，在这里，正如在其他所有归人统治的领域

中，人的对自然的统治是一种被给予的统治 C delegated domin-

10且) :这种统治有限度，并且，它需要人们对天主负责。无论在什

么时候，技术都应该帮助每一个人去发现更彻底的和迅速的治愈

方法，使他自己在身心内外都获得自由，过一个真正而丰富的人的

生活，并且可以提升他的生活环境以使他更健康和满意地生活。

1.低等生命Cinfrahuman life) 的基因过程

在低等生命方面的基因工程的目的是建立具有人们所希望的

特征的生物。早期的基因工程方面的例子是繁殖供给更多牛奶的

牛种或是繁殖不同类型的水稻以创造一个新的杂交的、能够使产

量和收成翻倍的品种。很显然，基因联结的方式打开了新的、更广

大的途径来提高农业产量、消灭有害昆虫和保护环境。种植的农

作物(如谷物)可以变得更能抵御寒冷或干旱的侵害。在墨西哥，

人们培养了一些转基因的植物，并在很辽阔的地区种它:在这些地

区不能有别的植物，因为土地含大量的铝。通过转基因的植物也

许能减少杀虫剂的使用。这确实是很重要的发展，因在全球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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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为每年有庄稼的 10%到 30%因病毒或病菌而失去。类似的

损失是因为害虫的泛滥引起的。

但是，在此类的研究过程当中，存在着偶然产生致病生物的危

险。科学家最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可怕的危险。他们的忧虑导致

了一次大会议，这就是 1976 年在美国 Monterey 举行的 Asilomar

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投票允许国家卫生组织 C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出版引导未来基因联结研究的书籍。这一结果在 1976

年国家卫生组织的出版物<<Guidelines for Research on Recombi 

nant DNA Moleculesìì中得到了体现。当学者获得了更多的经验

并且对潜在的危险能更清晰地进行估量的时候，上述的指标就被

放松，但却未被放弃。科学家们自己表现出这种伦理责任当然是

非常合适的和受到欢迎的。

人们经常对于农业中转基因的植物和动物都怀有一种保留的

态度。然而，很多人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接受医学使用转基因的方

法。自从基因技术出现以来(至今大约已有 25 年)还没有发生一

起事故。这也许能够带给人们一线希望。

2. 人的基因工程

通过基因工程的治疗性的介入在原则上是受到欢迎的，只要

人们这样能够避免更严重的危险。因为儿童的死亡率已经降低

了，很多带有基因缺陷的儿童成活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因此，基

因医学迅速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大约有 3000 多种不同类型的单

个基因遗传病源引起的疾病。在工业化的国家里，大约有 1/3 国

家向儿童医院提交的申请都是关于出生缺陷的。

所谓的细胞基因疗法或身体基因疗法 C cellular or somatic 

gene therapy)意于删除身体中某些细胞的遗传缺陷。比如，一个

人患一种骨髓病，不能产生健康的血细胞;如果采取一些有缺陷的

骨髓细胞，给它们基因治疗，又将它们植入身体内并使之繁殖。细

胞治疗也包括纠正胚胎基因结构中的不正常的地方，比如切除导

致 Down syndromeC先天愚型，蒙古病)的第 21 条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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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的是生殖细胞的基因改造，这就等于消除基因的缺

陷本身。这样的改变会遗传下去。许多遗传病只能以这种方法纠

正。不过，如果进行一些错误的"纠正"，也会代代遗传下来，而在

现在的研究情况下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如果进行基因的一些非

治疗性的改动，也会遗传下去。在这里还出现另一个问题:谁决定

哪些基因"改进"是理想的?为那些将出生"改造基因"的人，谁来

负责?如果有一些改变能够使一个人更有抵抗疾病的能力，这样

的改变基本上是允许的。不过，这样的治疗和干涉都需要大量的

胚胎试验，而这些胚胎都会死掉。这种作法在伦理上是说不通的。

因此，这类的治疗和试验必须限于人类以外的生命。①

3. 诊断基因缺陷与控制它们

基因缺陷要比人们所想的更为普遍。这些缺陷时常造成流产和

婴儿的死亡。在所有已知的怀孕妇女当中有 15%的是流产，而其中大

约 60%是由于染色体畸形造成的。但是，大概有更多的流产现象由于

发生在一个更早的时期而不被发现。在成活的婴儿当中，大约 0.5%

的婴儿有染色体畸形而且约有 4%有某种类型的先天畸形。接近于

40%的婴儿死亡同遗传基因有关系。因此，自然本身就倾向于消除那

些具有重大的基因缺陷的后代子孙。另一方面，所有残疾现象中 90%

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因某种事故或疾病而造成的。

诊断基因缺陷的可能性自从 1970 年以来已经急剧地增加了。

超声波方法(sonography)是一种记录声波由线的技术;它特别适

用于认定胎儿的位置以及控测出胎儿结构上的畸形。这种方法是

一种"不侵人身体"的方法 这类的方法没有危险，但其诊断也

比较有限，没有太大的确定性。那些"侵入"的方法( invasive 

methods) 比较可靠，但在部分上也包括一些相当大的危险。在这

① 1996 年的生命伦理协议(Convention on Bioethics)在第 13 条规定说，对于人基因

的改变必须是预防性的、诊断性的或治疗性的，并且不可以企图改变后裔的基因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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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式中，羊膜刺穿术 Camniocentesis)拥有特殊的地位。它就是

对包围着胎儿的羊水的分析。分析羊水液体中的胎儿细胞对于观

察大多数染色体畸形是非常有用的，对于几乎 75%的严重的先天

新陈代谢紊乱的治疗，以及对于证明胎儿体内的神经系统的缺陷

也是非常有用的。当有经验的人们使用这些技术的时候，它就会

表现出 99%的准确性。不过，它包括一个风险:母亲可能会流失

胎儿。根据医生的经验，这个可能性是 0.5%-1. 8%。这就是

说，大约在 100 个母亲当中有一个会知道，她因羊膜刺穿术而流失

自己的孩子。绒膜细胞的活组织检查Cbiopsy of chorionic tissue) 

所带来的风险更大:2-4%的妇女会失去自己的孩子。这种方法

用一个很细的管子或针来吸取部分胚胎细胞，并分析这些细胞。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它可以在怀孕的第 9 到第 13 周之间进行，并

且在 4 天内就会有成果。另一方面，羊膜刺穿术只能在第 13 到第

18 周之间进行，而分析的结果需要等 3 个星期。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尽早进行绒膜细胞的活组织检查能够查出很多缺陷，超过在

第 16 周进行的羊膜刺穿术的六倍 这就说明，大部分有缺陷的

胎儿因大自然的安排而会流失。

不幸的是，无论在孕期诊断用什么方法，能治疗的情况很有

限，也许在所有的病例当中只占 5%-10%。在大多的情况中，

这些方法(比如羊膜刺穿术)的实际用途只是这一点:它被用为

进行堕胎的理由。如果诊断证明胎儿具有一系列的基因上的紊

乱的时候，超过 90%的妇女会选择堕胎的方法。天主公教伦理

学是不同意这种选择的。①(关于堕胎处置的详细情况将会在

① 参见 1994 年《天主教教理》关于产前诊断的规定"如果预料诊断的结果会引起

堕胎的可能，这与道德律有严重的抵触"(2274 条)。在一些国家中，医生在法律

上的义务要告诉母亲产前诊断的结果，否则(如果后来出生的是一个残疾孩子)

可以向医生要求赔偿。不过，医生也在良心上有义务需要提醒妇女各个检查带

来的风险和其局限性，也必须告诉母亲，她有不知道检查后果的权利 (the right of 

the mother to ignor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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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予以详述)0 "然而，在胎儿的严重障碍的病例中，对大的生

命的尊重不构成想尽一切办法来延长这个生命的义务……的

确，人们不应该忽略通常的药物治疗照顾，但是其他的、不寻常

的保存生命的方式在这里是可以不要的"。①出乎意料的是，诊

断可能也会挽救婴儿的生命，譬如，当某些具有基因缺陷的妇女

怀孕时，她们也许会准备将胚胎拿掉，除非诊断能够表明胎儿是

正常的。

在有些情况下，羊膜穿刺术对于缓解父母由于胎儿不能确定

是否健康而引起的焦虑是一种有效方式，假如基因性缺陷可以被

探明的话，那么这种于术可以使他们为困难的情况做些准备和妥

善的安排。然而，有时候那种先进的警告方式也可能会起反作用

而增强拒绝的情绪。一旦当父母得知孩子先天缺陷时，就应该提

供有效的帮助。他们的家人可以被安排与其他有残疾儿童的家

庭，并且与孩子有着积极经历的家庭接触。医院可以提供适当的

暂缓休息照顾或参考意见和其他服务。一些父母也许希望把残疾

儿童送进一些疗养院。当孩子严重残废以至于家庭照料已经不可

能的时候，这样的决定是恰当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对唐氏

综合征CDown syndrom 先天愚型症) ，家庭护理也许是更合适的

方法。"若其他的一切条件都相同的话，在充满爱的气氛的家庭里

成长的孩子发育得要好得多。"

有人也许会问是不是有的时候有先天性疾病的人养育孩子是

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天主公教的教宗若望中心 CPope John 

Center)这样回答了该问题"当一对夫妇具有 25%的风险生出严

重的基因泪乱的孩子，以及没有经济和其他能力解决这种情况时，

就是不负责任的。"②

( H. Rotter, Die W，矿de des Lebens Onnsbruck: Tyrolia , 1987), 5lf. 
( S. Moraczewski , ed. , Genetic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CSt. Louis , Mo.: The 

Pope John Center , 1983) , 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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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为了医学目的而进行一些预料性的基因检查需要先作基

因指导磋商 (genetic counselling) ，而且这些研究结果需要严格

保密。

第四节 健康和生命之冒险

健康和生命是重要的价值，所以既不允许把自己的、也不允许

将他人的生命轻率地置于危险之中。每个个人和整体社会都必须

尊重人的身体生命具有得到保护的爱的合理权利。但是由于健康

和生命并非是唯一重要的价值，人们也许会为了其他更为重要的

价值而把它们置于危险中。这种冒险是否可以被接受是依据成比

例的理由这一规则来判断的。冒的险越大，能准许这种冒险的理

由就必须越重大。

一、能准许的冒险

雇主，不论是私人还是国家，都负有重要的义务来采取一切

合理的预防措施保护其雇员的生命和健康安全。有某些对社会

非常重要的职业和行业，比如采矿、挖掘、建桥、测试飞行员等，

都会给人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不可避免的一些危险。如果这些工

作对公共福利事业是必需的或是非常有利的，那么雇主可能会雇

人开展这些工作，而人们可能也会接受这种雇佣。同样如果保护

健康和生命不受危害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所做的工作对社会有

重要影响，那么在冶炼厂中做有碍健康的工作 (unhealthy work) 

也是同样允许的。有时人们去照料那些受疫病折磨的病人，这是

被允许的甚至是一种义务，尽管这种工作把人们的生命置于危险

之中，因此医生不能拒绝治疗艾滋病人(AIDS) ，元论是治疗艾滋

病本身还是治疗别的，如牙部治疗。不过，患者一定要告诉医生

他的真实病情。

舞台表演(钢丝、特技表演、吊环)、赛跑、登山等对生命和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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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险的活动，只要表演者准备充分和训练有素，是被允许的。其

原因在于表演者凭借其技巧能够避免严重的生命危险。危险大多

是表面上的而并非真实的。如果一位观众站在高高的钢丝上，那

真的的确会很危险，但换了有经验的表演家则不同了。不过，如果

吊环表演者为了增加其表演的吸引力而移去他们下面的安全网的

话，这种行为就是不正当的了，因为他们给自己的生命增加了不必

要的危险。

受到不公正监禁的人也许企图冒着生命的危险逃跑以免受死

刑或终生监禁。同样的，一个人也许会从一个危险的高度跳下去

免被烧死。还有许多其他的情况下，人也许由于某些合理的原因

而采取一些危险的行为，而恰恰以某些重要的东西为目标，比如，

某人为了营救一个溺水的人而冒着丧失自己生命的风险。

二、有罪的冒险

有罪地将健康和生命置于危险中也许只是源于轻率。一种行

为的坏的后果并不真的被预见到，而被一种不能原谅的粗心Ccul

pable negligence)忽视了。根据主观责任的程度和可能因此而带

来的破坏的程度，这种粗心可能多多少少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但

是如果危险是由于漠不关心或鲁莽造成的话，这个罪责怪uilt ，亦

译"罪咎")是比较大的。在此与行为有关的冒险是预见到的，然而

这个人还是采取这种行为，虽然他没有一个重大的理由。在一些

严重的冒险情况下，这经常是对爱的一种严重犯罪。更为常见的

有罪的冒险行为如下:

1.交通中的冒险

交通运输工具的巨大进步极大地增加了各种伤亡的可能性和

所有种类的致命性。行人必须尽力避免由鲁莽引出的事故，特别

是司机，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醉酒在所有交通事故起因中名列榜首。即使一点点酒精也

能减少安全反应和清醒判断的能力。长时间开车引起的过度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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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是引起交通事故的另一原因;太多的司机没充分考虑他们的

疲倦。然而，认为在筋疲力尽的工作之后开开车能放松一下是

自欺欺人的。同样，超速开车也是交通中一个经常出现的危险。

尤其是男青年试图把开车作为一项竞赛运动。如果司机认识

到，由于年老、体弱和诸如此类的原因而使他们不能再安全驾

车，那么他们一定得现实一些，谦虚一些，认识到他们的不足，不

再继续驾驶。

2. 工作中的疏忽大意

对别人的健康和性命的责任在医生和医疗工作者那里特别明

显(包括药物学家、护士、助产妇等)。当然，任何医生也有人的局

限性，也会犯错误(而且病人所带来的疾病不是医生引起的)。这

些因素也得考虑，虽然有时候医生可能会真正忽略地对待病人。

另一种多次出现的疏忽表现是人们在商店里卖一些过期的食品或

卖一些包含着不健康的或不干净的因素一一一而且店主经常有意识

地决定这样做。另一种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罪是在制造车子或建

造楼房时的疏忽(比如没有防火设备或结构不能随地震) ，或安装

一些危险的设备(比如电器)。

3. 工作条件不足

以上已经谈到过关于允许在对健康和生命有危险的环境中工

作的问题。但在此必须再次指出:缺乏安全措施，_TI生条件不佳和

无情的剥削是对其同胞的健康和生命犯下的最严重罪行。对于采

矿业、重工业和建筑等行业来说尤其是这样。

4. 对怀孕和传染性疾病缺乏关心

孕妇可能会由于疏忽与不谨慎而导致胎儿受伤甚至死亡，如

喝酒吸烟、使用毒品(参见上文有关剌激物和毒品一幸)、过度负

重、驾驶摩托车等等，孕妇因这些可能犯罪，而丈夫们可能同样因

为不善待他们的妻子。

很显然，一个患了传染性疾病的人有严格的义务采取一切必

须的手段来避免把病传染给别人。但是，特别是在性病，如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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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病，最糟的是艾滋病方面，这种意识却往往是太不够了。①人们普

遍将性关系作为人的爱情的表现，但是如果任何真实深厚的爱情在

其中发挥作用的话，那么患病的一方就有义务避免给对方传染上任

何危险的疾病。那些结婚的人必须告诉伴侣他们的病情。对伴侣

隐瞒元法治愈的致命的疾病(如艾滋病)将会是婚姻无效的原因。②

5. 对身体的虐待和拷打(physical abuse and torture③)。

遭受肉体上虐待的人，很明显，主要是社会中的弱小者，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虐待儿童的行为要比通常估计得多得多。在虐待

儿童的事件中至少有 40%与酒和毒品有关。"毒品将会使一个慈

母在 10 分钟内变成魔鬼。"④如果人们知道施虐的行为将会被报

道的话，公共意识的增强就会更好地限制社团中的施虐行为。提

醒教师、医生和其他职业人员要注意到儿童遭到虐待的记号，这样

的训练也是有益的。在美国 20%寻求急救手术的妇女是家庭暴

力的受害者，这一数字在其他国家中也许是→样的。

拷问(torture) 的历史很长，并且令人发愁，而在当今仍然是

一种难题。就日前来说，即使许多拷问手段可以使身体上几乎

不留疤痕，但除了拷问本身所带来的痛苦之外，心灵上的创伤将

是长久的。依据联合国的法律，拷问是受到禁止的。 1948 年

《人权宣言》的第五章声明"任何人不应受到拷问或残暴的、非

人道的或侮辱人格的对待和惩罚。 "1975 年的《联合国关于保护

① 艾滋病(爱滋病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是一种近来才发现的疾

病。第一例艾滋病是 1981 年夏天在美国确认的。在美国及欧洲，它主要通过同性

虹交和静脉注射毒品传染的，而通过异性性交的传染不是很频繁，虽然现在正在慢

慢地增多。另一方面，在非洲中部，艾滋病主要是通过异性性交所传染的。然而，这

种疾病也可能在没有个人责任的情况下而得到，例如，通过输入感染了的血液。

② 根据《天主教法典)).这样的婚姻可能是"无效"的(not valid) 。 译者注

③ 英语的 physical abuse 指任何暴力行为，比如父亲打孩子等。英语的 torture 多指

人们故意地进行的拷问、拷打、虐待、酷刑，比如在某些监狱中。一一译者注

④ 《新闻周刊 ))1988 年 12 月 12 日第 51 页载，美国 1986 年间，大概发生 200 万虐待儿

童的事件，每年有 1200 多名儿童由于受到虐待或无人照料而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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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受拷问宣言》进一步阐释了拷问的概念。"拷问是指政府

官员自己故意地或唆使他人加给某人肉体或精神上的重大痛苦

或伤害的行为;拷问行为的目的是，从此人或第三人获得信息或

承认罪行来惩罚他的行为(然而，此行为可能是他的行为，但也

许只是他被怀疑可能采取的行为) ，或是恫吓其本人或其他

人。"①从道德观上讲，即使不是政府官员，而是诸如游击队员等

其他人唆使造成的施暴行为，那么这些也应该说是拷问，并且应

该受禁止。在两种情况下，拷问出于同样理由而应该被禁止。

反之亦然，如果在后一种情况下说，拷问行为受到辩护因为反抗

者的理由是正当的，那么逻辑上的一致性会要求人们，对有正当

理由的政府官员应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一般来说，只有政府权

力机构的官员才拥有充分的机会来建立名符其实的拷问体系

(full-blown systems of torture) 。因此，最严重的拷问行为总是发

生在政府官员层中。然而上文定义中所指的那些暴行如果是由

政府官员以外的人造成的，那么也视为拷问。人们必须承认，拷

问这个词是非常难以定义的。伦理学家R. McCormick 提出这

样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捉住了企图谋杀他哥哥的两个凶手中的

一人，而为了逼他供出他们行凶的全部计划以便破坏这个计划，

他用扭曲其胳膊的做法以使凶手感到越来越疼，那么这算不算

是拷问呢? Mr. McCormick 个人认为，这不能称为拷问。②许多

① Ian Brownlie 编《人权的基本文献))(牛津， Clarendon Press , 1988) ， 36 页。这篇文

章补充道"拷问不包括符合《最低标准对待犯人法规))，对待犯人的法律制裁所

引起的或包含的疼痛和伤害，不论是固有的还是临时的。"

( Theol. Studies 40 (1979) , 78。在 St白mm旷 Ethics (Philadelphia, United Church Press , 

1967)一书中，编者 John C. Bennett 引用了一段记录，这段文字描绘了令人困扰的种种

具体情形。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时期，有许多抵抗军设法保护犹太人不被驱逐。"当

然，那时有很多机会泄露或者查明抵抗军的行踪。有时候，唯一的办法是杀掉那些带

来危险的人。更可怕的是当某个地下组织得知危险来自何方，比如来自某一个德国官

方宪兵一一他知道那些对付他们的计划 他们就得做出决定，为了获取那些关系

他们性命的情报，他们是不是应该拷问他?所有这些考虑都是逻辑的、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都是拯救无辜的犹太人这个首要决定所带来的结果 不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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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许会赞成他的看法。但是这种程序肯定不可能是法庭调查的

正式办法。这样的例子说明问题的难度。无论如何，只有很少案

例属于这个有争议的类型。在我们的世界上有太多人受到拷问的

威胁，而人们应该很坚决地反对拷问的暴行。那些为此奋斗的人

理应受到最高的称赞。

第五节 对人身的攻击

在天主公教道德神学对于损害人的生命的行为的道德判断

中，对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的区别是很重要的。

直接杀人(direct killing)是指一种行为的目的就是一个人的

死亡，或者一个人的死亡是为了达到致人于死地这个目的的一种

手段。因此，出于仇d恨而毒死仇人是直接杀人;服用超剂量的安眠

药来中断某种疾病带来的痛苦也是直接杀人。

间接杀人 (indirect killing)通常是指这样的情况:杀死→个

人并不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而只是一种行动的副作用。因

此，摧毁军事目标的行动若导致一些居民的丧生，那就是间接

杀人。

一、自杀

自杀(suicide)是故意地直接结束自己的生命。从严格意义上

讲，如果是由政府当局命令某人实行合法的死刑而结束自己生命

的话，那不是自杀。伦理神学家们争论，是否实施这种刑罚是被允

许的;有的作者认为是可以允许这样做的。①

自杀的更常见的原因是一个人无法解决某些问题、与社会的

① 参见 St. Alphonsus (III , 369) , Marc 0 , 753) , Merkelbach 0 1, 350) , Prummer 

(II , 112) , Genicot句Salsmans (1 , 361) , Haering (The Law of Christ III , 1966 ,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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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感觉到自己没用或只是别人的一个负担、难以克服的显然是

毫无希望的疾病带来的痛苦。因此，绝望Cdespair)是自杀最常见

的动机。还有其他不那么自私的 Caltruistic)一些动机;一位父亲

自杀是为了不让自己给全家的生活带来威胁(如父亲患有长期的、

花费很多的疾病)。囚犯(尤其是间谍)为了避免泄露机密或出卖

他人而自杀。反抗运动的成员们为了争取人民的自由和人民的权

利绝食而死。

统计学家告诉我们，在自杀的人数当中，男性多于女性，城市

居民多于农村居民，老人多于年轻人，发达国家的人多于不发达国

家的人。公众舆论通常认为自杀是一种可耻行为而且应当受到道

德上的拒绝。自杀者的家人和朋友总是想隐瞒其自杀的行为。这

些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即自杀是很少发生的事件。在物资贫

乏的第三世界国家也许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发达国家中，自杀率

之高可能会超过交通事故的死亡率。①

道德哲学对自杀曾提出了不同的评价。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

德拒绝它，而斯多亚学派CStoa)则替它辩护说，自杀是人的自由所

赋予的一种自决的权利。沿袭了斯多亚学派的看法，休漠也为自

杀辩护;而康德再次否定了这种说法，他的理由是:道德主体的丧

失意味着道德自身的丧失。现在，倾向于人道主义的人Chumanist

quarters) ，特别是安乐死运动者替自杀辩护说，自杀是个体人格

的一种权利。

《圣经·旧约》中没有明确谴责自杀的章节。②《圣经·新

约》认为，牺牲自己的性命是爱的行动。"一个人为自己的朋友

① 1986 年，在西德发生了 11599 件自杀事件， 8948 人死于交通事故。每年有大约

1500 个 15 至 20 岁的青年进行自杀。在欧洲中部的国家中， 10 万居民当中每年有

20 个或更多自杀身亡。曾经试图自杀，但没有成功的人数甚至是这个数字的

10 倍。

② 参见《民长纪吩9: 54; 16: 30川撒慕尔纪上 ))31: 4; ((撒慕尔纪下 ))17: 23川玛加伯

下 ))14:4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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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命，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时若望福音 ))15:13 ，亦见《若望一

书问 :16) 。基督宗教神学始终认为，为基督和为信仰牺牲自己

的性命是一件崇高的事，甚至要求信徒这样做。然而，这种说法

仅仅针对"间接的牺牲"，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那样是间

接的:基督并没有杀掉自己;他仅仅没有回避死亡一←别人要杀

他。基督宗教的神学始终谴责了直接的自杀，而天主教的伦理

神学把任何形式的自杀行为都视为严重的犯罪。反对自杀的理

由如下:

(1)其所提出的第一条理由对任何形式的直接杀人都是有

效的，无论是对自己(自杀)还是对别人(谋杀、安乐死、堕胎)。

这是根据人不拥有对其肉体和生命的所有权这一基础得出的。

人只有负责任地管理和使用其生命的权利。他的生命的所有者

和主人是天主。天主把生命作为礼物赐给了人，其目的是让人

为天主的计划而服务;天主的计划包括人类与万物，而通过人的

合作，受造界的工程才得以展开、达到完美。人须维持生命并与

天主的意志←一该计划就呈现出天主的意志一一一协调一致。因

此，无论是自杀还是谋杀别人都触犯了天主对人的至高无上的

所有权。

但是有人问，是不是天主在这件事上(就像在其他许多事上一

样) ，通过自然原因和条件而体现他的意志?天主不仅是人的生

命，而且是人身体每一部分和器官的最终主宰。虽然如此，我们推

论道，为了得到一个更高的价值，我们在某种情况下也许要牺牲身

体的一个器官或一部分。通过类似的考虑，如当遇到一个具体情

况，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保存自己的生命或别人的生命成为次要

的价值，而保护别的价值，如自由、正义或整个团体的生存更加重

要和紧迫。假如这一点能够确定无疑地得以显示的话，人们是否

应该得出结论说: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是天主的

旨意，哪怕是直接牺牲?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想法是有意义的，如

B. Schueller , R. McCormick , F. Boeckle , A. Holderegger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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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ters , V. E说， L. CαhiU ， H. Rotter。①自然地，这其中还包

括一些作者，他们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接受自杀(譬如间谍的自

杀) ，还有更多的一些作者赞成治疗性的直接堕胎( therapeutic 

abortion) 以挽救母亲的生命(见下文)。这个论点的逻辑性并没

有错。不过，因为人的生命是他最高的世俗价值( temporal 

good) ，而牺牲生命的理由必须是更高的价值，所以这种例外，即

直接杀害人的生命就必须极其少有。

(2) 自杀是一个人对他的团体和对依靠他的人的应尽义务的

一种犯罪。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他家人以及更多人的许多付出、花

费以及奉献。一个人的生命总是这个群体的一项巨大"投资"，而

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有义务"结果实";如果把生命丢弃，就是对

别人的辜负。如果这个人对他所依靠的人负有责任，那么他更不

可以毁掉他的生命。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公众的利益可能会

促使一个人牺牲其生命，典型的例子就是间谋在被捕后为了不背

叛他的同事和祖国而杀死自己;因此，第二个理由的争论的特殊意

义又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允许某些例外。

(3) 自杀是对爱自己的义务和对奋斗争取完美这种义务的一

种犯罪。自己杀死自己的人剥夺了他自己获得任何自身进步的可

能性。他拒绝让自己达到天主所要求他达到的那样完美。他下一

种最终的、无可逆转的决定，这一决定是不可撤消和改正的。不

①见 B. Schueller , Die Begründung sittlicher Urteile (Düsseldorf: Patmos , 19802 , 
如st edition 1973) , 251. R.人 McCo口nick. "The New Medicine and Morality ," 
Theology Digest 21 (1 973) , 315-320 , Adrian Holderegger , Il suicidio (Assisi: 

Cittadella, 1979) , 367-9 , 435f , Rudolf Gint盯s ， Werte und N ormen 

(Düsseldorf: Patmos , 1982) , 58f. Volker Eid , "Freie Verfügung über das eigene 

Leben? ," in Euthanasie oder soll man auf Verlangen töten? , ed. by the same 

(Mainz: Matthias Grünewald , 19852 ) , 79-86 , Lisa S. Cahi日， "Respecting Life 

and Causing Death in the Medical Context , " Concilium 179 (3/1985) ,37 , Hans 

Rotter , Die Würde des Lebens CInnsbruck: Tyrolia , 1987) , 117. F. Boeckle in 

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Eth浅， vol. 2 (Freiburg: Herder , 1993) , 5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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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里还得提一下，虽然这个论断通常来讲是非常正确的，但也

可能有例外的时候。达到完美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奉献，那为什

么不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

间接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允许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吗?第三个理

由因此也适用于绝大多数自杀的例子，但是正如其他两个理由→

样 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教会的法律从前宣称自杀者没有举行教会葬礼的权利。现在

情况不同了。新的教会法典仅仅规定，明显的犯罪者，即那些如果

为其举行教会葬礼就会使此成为公众丑闻的人就应该被剥夺这种

荣誉C((天主教法典 ))CIC 1184) 。医生认为大约 20%的自杀者能

从精神紊乱(精神病， psychoses) 中找到动机，而另外 60% 自杀的

人有倾向精神疾病的个性Cpsychopathic personalities) 。①尽管精

神病(如后一组人)并不取消意志的自由活动，但却会减弱这种自

由。因此，评定结束自己性命的人的主观罪责是很难的。

自杀尝试Csuicide attempt)经常是→种最后的呐喊，就是那些

元法从困扰中解脱自己、并且在现实中或想像中发现自己被遗弃、

对社会毫无用处的人寻求帮助的最后的呼声。因此自杀尝试有时

是对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一个良心问题，他们应该自问，他们是否曾

对需要他们帮助的、处于困境的人给予过关怀和帮助。如果"一个

人能够理解自杀企图是迫切需要帮助的信号，那么这个人也必须

对在拯救其肉体生命之后对有自杀倾向的人提供生活方面的帮

助，这才是自杀者真正需要的"。②如果只恢复→个尝试自杀的人

的性命，但却不对他在人情上提供帮助，就是医疗和道德上的不负

责任。另一方面，统计数字也表明，坚定的信心和宗教信念是预防

自杀的最好保护。宗教在预防自杀中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

( Georg Siegmund , Seinoder Nichtsein. DieFrage des Selbstmordes (Trier: Pauli

nus , 1961), 119 f. 
( P. Sporken, Die Soγge um den kranken Menschen CDüsseldorf: Patmos , 19884 ) , 

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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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紧急情况下，当一个人已没有做决定的力量，这时他便需要权

威和传统的指导。

生命是人在世的最高世俗价值Chighest temporal good) ，但并

不是所有价值当中最高的，这在土文中已解释过了。由于这个原

因，传统上一直允许由于一个相对重大的理由而间接杀死 Cindi

rect killing) 自己，甚至把这种行为视为义务。生命所面对的危险

越大，那么这个理由一定越重要。造成某人牺牲生命的相应的理

由具有较高的价值或至少和其肉体生命有同样的价值，譬如一个

人的信念和大众的幸福。如果基督要求任何想要成为其信徒的人

必须庆恶他的生命(((珞加福音>>14:26;\\ 若望福音))12: 2日，那么这

就意味着这个人必须准备为基督和他的天国奉献生命。而且对弟

兄的爱也会使一个人做出同样的牺牲。(\(若望福音)>15: 13) 

波兰神父 Maximilian Kolbe 是以基督精神而去牺牲生命的

惊人的例子。他在波兰的奥斯威辛CAuschwitz)集中营里关押的

时候，自愿代替了一位因涉嫌与别的犯人逃跑的事件有关而被罚

饿死的男子(1941)。在战争时， 个人也许会炸毁防御工事或沉

船，当它们已经不能抵御敌人时，虽然这个人明白这样做将会丢掉

生命。从起火的建筑上跳下去，尽管必死无疑，但免于更残酷地在

大火中丧生，所以也是容许的。

伦理神学的教科书也赞同这样的做法:在沉船的情况下，当救

生艇超载，乘客也许自愿跳进海里，尽管没有被救的可能，如冰水

中，或者被抽签决定的乘客也许得被迫离开救生船。①它们通常

① G. Grisez and J. M Boyle(( 自由和正义的生与死 ))(Life and Death With Liberty 

and ] ustice ， 伦敦，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1979) 108 页，记载到:在 1841

年一次事故中，为了减轻在北极冰水中挣扎的救生船的重量，一名水手在大副的

指挥下把乘客扔下船，霍姆兹(Holmesl ，那位水手后来被捕并被控犯杀人罪。法

官告诉陪审团，在那种情况下谁被扔下船应该由抽签来决定，而当时并没有那么

做。陪审团判决霍姆兹有罪，但建议从轻处罚。他被判处 6 个月苦役。这项判决

的潜在规定在于，除了选择被害者的方式之外，从救生艇上遣散一些乘客在当时

情况下本质上是合法的。这也是道德神学著作中常能见到的对此类情况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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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称为间接自杀或间接杀人。但是现在对"间接"这一词的使用

好像更为复杂和牵强。多余乘客的死亡并不是别的中立的行为的

副作用，而是明确地挽救救生艇上其他人生命的措施。若对这件

事进行诚实的分析，就不得不承认，传统在这里对通常禁止的直接

杀人给予了例外。

近代的一些学者都把直接奉献自己生命当作是合法行为，而

且有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义务。这种情况即:大众利益的基本价

值正处于困境中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去保护它们，如被捕的间谍或

士兵受到折磨和恐吓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背叛他们的伙伴和

泄露军事机密;或用绝食抗议来反对严重地滥用人权，以此作为非

暴力反抗运动的最后手段。持这种观点的作者有 B. Haering , F. 

Scholz , L. J anssens , A. Holderegger，引人 Kerber ， F. Podimat 

tam , D. Maguire , V. Eid , P. Sporken , E. SchockenhoH 与H.

Weber。①这些例外的情况与上文谈到的救生艇事件极其相似。

二、谋杀和间接杀死邻人

生命是世俗存在中的最基本价值。因此，禁止杀人是人类行

为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在很多文化中都能找到，虽然这似乎都

不是一种绝对的、没有例外的原则。如果研究杀人禁令的历史发

展，我们能发现，这些例外的范围逐渐被缩小。比如，公法审判代

( B. Haering , Bernhard Haering antwortet (Remscheid: St. Paulus Missio日，

1966) , 61-63 , F. Scholz , Wege Umwege und Auswege der Moraltheologie 

(München: Don Bosc口， 1976) ， 19. L. Janssens , "Norms and Priorities in a Love 

Ethics ," Lou'(皿in Studies 6 (1976/7) , 215 , A Holderegger，见上 420f; 436 , W. 

Kerber , "Zur moraltheologischen Beurteilung eines politisch motivierten Hunger 

streiks. "(从伦理神学的角度讨论出于政治动机的绝食) Theologie und Philosoph 

ie 57 (1 982) ， 5肘， F. Podimattam, "Conflict Morality: an Interpretation ," Jee 

vadhara 12 (1 982) ,448 , D. Maguire , Death by Choice (Garden City , N. Y. : Image 

Books , 1984) ,186 , V. Eid , "Freie Verfügung über das eigene Leben?"网上 80f. P. 

Sporken，同上 229 ， E. Schockenhoff, Ethik des Lebens (Mainz: Grünewald , 
1993) 189. H. Weber , Spezielle Moraltheologie ， 前引书，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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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了血恨复仇，死刑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战俘获得生存的权利，

而在战争中，居民仍然应该受保护。

刑法把杀人分为故意杀人(premedita ted killing)和不蓄意地

杀人，就是根据突然的强烈感情冲动而杀人。虽然在第二种情况

中犯罪程度轻一些，但它同样也是对爱的一种严重犯罪。杀人罪

的道德概念包括这两种形式的杀人。安乐死和堕胎有必要根据它

们的特殊情况加以区别处理。(关于死刑和国防的问题，请见关于

团体生活的论述，见第十章。)

任何直接和非法杀害邻人都是不道德的，是严重的犯罪。这

被称为谋杀(murder) 0 "非法"( illegal)在天主教中意思是杀害任

何一个无辜者，即使是被人授权或是国家当局的指令，以私刑

Clynch law)在法律程序之外杀死罪犯。如果有重大的理由，那么

对于间接杀死一个邻人能够加以辩护并获得允许。然而，如果被

认为是不允许的(not justified) ，那同样也是谋杀。

1.一般的谋杀

在《圣经》的前几页中该隐CCain)谋杀了他的弟弟亚伯 CAbel)

已经遭到谴责。"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C，\创世纪问 :10) 。

关于谋杀罪的惩罚在第五戒(\(出谷纪>>20: 13 和《中命纪 >>5 :1 7) 中

提到过"你们不要杀人。"在希伯来语中使用的是屠杀(rasach)这

个词，这是一个比较少用的词，指的是不允许的、非法的杀害。它

不包括战争或由法庭判决所强制执行的死刑，①也不包括杀害动

物的行为。《出谷纪>>23: 7 特别谴责了对元辜者的杀害"不可杀

元辜和义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谴责谋杀的原因是它干涉了

夭主和人的权利。"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流，因为天主造人

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C \(创世纪>> 9: 6) 。耶稣强调了第五戒的重

① J. Scharbert , Exodus(Würzburg: Echter , 1989) ， 85。根据R. Koch 的看法，不可

杀人的禁令不包括战争、通过法庭决定处死犯人、报仇、杀死外国人和杀动物 ("Lee 

sixieme[cα1口r叫u

1978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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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玛窦福音)>1 9 :1 8; ((马尔谷福音>>10 :1 9) ，而且巳经谴责了谋

杀的根源:愤怒和仇恨(<(玛窦福音 ))5: 21)。在教会召11导权那里有

1995 年的 Evangelium Vitae(<( 生命的福音)))通谕，它包括对于任

何故意地杀害元辜者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谴责。若望·保禄二世

(J ohn Paul II)依据教宗拥有的特殊权威宣称"故意地和直接地杀

死一位无辜者，这都是严重地违背道德的行为"，见 57 条。

谋杀犯罪的固有理由如下:

(1)人的生命的所有者和主人是天主自己。正如不允许人放

弃自己的生命一样，更不允许人处置别人的生命。这个问题已经

在上文中详细谈过了，上文所提出的观点在这里也可以适用;它们

在这里同样有效，同时也有局限性。战争和死刑惩罚是一些例外;

另外，禁止杀害的命令的有效范围限于一个条件:即当天主要求人

们保护一个更高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更为迫切地受到辩护并要

求这种牺牲。

(2) 生命是人最高的世俗价值(highest temporal good) ，是他

在尘世存在不可缺少的。这个价值因此赋予人很高的权利。根据

正义的原则，尘世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这种权利，除非

是为了保护另外更高的权利。假如一个罪犯威胁到别人和社会的

基本权利，那么这种更高的权利就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更高

的正义的权利和保护大众幸福的权利有可能要求处死罪犯。

根据天主公教道德神学的共同教导，如果是一个无辜的人，那

么保护其生命不受任何攻击的权利是最高的权利，而尘世中没有

任何权利超过它。若是一位元辜者，即使是为了大众的幸福( the 

common weal)要求也不是杀死这个人的足够理由。原因是，个人

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像一个肢体为整个身体而存在) ，但是反之

可以说，国家是为了个人而存在。

然而从根本上讲，人和国家都是为天主和他的荣耀而存在。

两者都要为他的计划服务。这个计划不仅仅旨在创立一个非凡

的、超世的天固，而也包括在这个世界上展开天主的创造运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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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GS 34;57;67) 。人们必须承认，这个神圣计划的权利高于任何

个人或国家的权利。

(3) 社会的共同利益要求人生的保护。假如允许人们凭自己

个人的权力杀害别人的话，社会安定就得不到保证了。公众幸福

将不会存在。一一然而这个问题并不能证明，为了公众幸福而牺

牲元辜者(通过直接杀人)在任何情况下是不允许的。

间接杀害无辜者并不总是谋杀，正如天主教伦理所说的那样，

但是有时为了保护一个相对来说更高的价值，间接杀害有时候是

允许的。原因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其他一些重要的价值，特别是有

关公众利益的价值就不能得到保护。自然地，一种行为导致间接

杀害元辜者的可能性越大，那么为其辩护的理由就一定更加重大。

间接杀人的辩护理由 (justification) 是根据相应的理由规则 (the

rule of proportionate reason)判定的。①

为了进行正义的战争(just war)而炸毁重要军事目标和工业

目标是允许的，虽然可以预见到一些市民会因此死亡。如果能拯

救整个一个城市的居民，也可以将一些无辜的人交给一个想杀死

他们的暴君。如果遭到一些非正义的侵略者或反抗者的枪火，而

他们以妇女租儿童为"活盾牌"，人们可以反攻而开枪，虽然一些无

辜者会丧失性命。当汽车刹车失灵，而车子开始向山下猛冲的时

候，司机并不非得把车调转冲向路障或桥的围栏，虽然那样他就不

会给别的车和行人的生命带来危险。如果把车控制到路旁的开阔

地而减小危险的话，他自然应该那样做以避免大的伤害。从根本

上来说，如果所能挽救的生命或价值的重要性超过或至少同等于

被牺牲的生命或价值，这种行为是被允许的(justified) 。

在自杀问题中谈到的救生艇超载的情况在这里也是一个例

子，因为乘客也许不会主动自愿地跳下船来挽救整条船，而那通过

抽签决定的人就会被扔下超载的船。由于更为重要的一些原因，

① 关于间接愿意的问题，请见《伦理神学》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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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杀害元辜者应被判定为合法的。许多作者也允许直接堕胎这

一例外，下文中将谈及这个问题。

2. 安乐死

安乐死始终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它引起人写书，进行谈

论，作民意调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绝望的情况下的安乐死。①

但随着这种震惊的消失，可以发现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接受

在绝望的情况下的安乐死。①认为现代医药能够治疗病痛，因此

没有正当理由为安乐死辩护，从很大程度上说是正确的，但也不完

全是。现在和以前一样，有一些病痛是难以控制的，还一些其他的

折磨，如骨癌和膀肮癌带来的极大的痛苦，以及吞咽因难、呼吸短

促、呕吐和清殇等等。而且那些本来可能有效的医疗帮助并不是

在一切情况和地方都能获得。

(1)术语的澄清。安乐死 C euthanasia) 或仁慈杀人 Cmercy

killing)通常指对忍受无法治愈的病痛折磨的患者采取致命的手

段，这是二种有意杀人。道德神学把它称为直接的或积极的安乐

死C direct or active euthanasia) 。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也有所

谓间接的和消极的安乐死 C indirect or passive euthanasia) 。间接

安乐死指通过使用镇静剂和麻醉剂使人间接致死，因为缩短生命

是这些药物的一个副作用。消极死亡是通过省略或中断延长生命

的措施而让人死亡。安乐死Ceuthanasia)这个词在日常使用中，特

① 改写:在英国和法国 1987-1988 年分别有 72%和 76%的人赞成主动的安乐死(见

Newsweek. March 14 , 1988 , 46) 。荷兰政府于 2000 年 11 月使主动安乐死合法

化(在此之前它仅仅被容许了) ，但提出严格的条件: (1)医生必须认为病人的情况

包括不可忍受的痛苦， (2)病人明确要求了死亡， (3)另一位独立的医生必须确认

病人的情况， (4)在病人死了后，医生必须写关于引起死亡的措施的详细报告。根

据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荷兰大学)的调查研究， 90 年代初期荷兰每年

大约有 2300 个安乐死案件。比利时的政府于 2002 年 5 月通过类似的法律，也将

主动的安乐死合法化。

① 在英国和法国 1987-1988 年分别有 72%和 76%的人赞成(参见 Newsweek 1988 

年 3 月 14 日刊， P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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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教会和神学著作中，几乎总是指直接的、积极的安乐死的形

式。教会宗座"同心"委员会(Cor unum)对此有建议，要将"安乐

死"这个词只用于"直接积极安乐死飞为了避免语义i昆淆引起

混乱。①

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原始的种族社会中(但不仅仅在他们那

里) ，我们发现一些种族由于优生和社会原因 (eugenic and social 

reasons)而抛弃或杀死发育不正常和残疾儿童或老人和病人的惯

例。在原始社会的条件下，尤其是在游牧民族中，人们不得不承

认，照顾那些长期残废者会带来巨大的不便。上文中已经提到过

德国纳粹政权要系统地消灭那种"不值得活下来的生命"Clife not 

worth living) ，如患严重的精神病的人，有严重的、无法治愈的残

疾的人等。这种被称作"社会安乐死" (social euthanasia) 的做法

今天普遍地遭到反对。我们必须清楚地把这种安乐死与基于同情

和解救病人极度痛苦的理由而提倡的安乐死区别开来。现在赞成

安乐死的人心中所想的只是后者。

为了做出道德上的评估，必须将主动杀人和被动地结束延长

生命的手段区别开来。在主动杀人情况下，病人死亡的主动原因

是由于医生的介入而不是病人自身的病症。这就涉及到医生不可

推卸的责任，因而任何一个人都对他主动所做的事情负有责任。

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在消极致死情况中，病人死亡的主动原因在于

病人所患的疾病。除非医生有责任以某种方式给予帮助并且只有

当医生有这种责任时，他才有义务去中止这种致命疾病的自然发

生过程。那么这种责任取决于病人或其代表的意愿(除非病人自

己无能而代表不存在)。再有，这种责任也取决于有没有希望病人

将得到实际的好，因为一个医生没有义务去做无用的事。

①见Document Dans le cadre , "Quelques questions d' ethique relatives aux grands 

malades et aux mourants" of June 27 , 1981 , sections 3. lf; (Enchiridion Vatica 

num , vo l. 7. &logna: EDB , 1982 , nrs. 12530这个宣言应该得到人们的注意，因

为它是呈现出对此问题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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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持和反对积极安乐死的论辩。说到积极安乐死的问

题，有经验的医生一致同意，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若表示他要安

乐死并不是字面上所说的那种意思，而是要求得到更好的帮助。

然而，在一些"完全痛苦"的情况下，即使在最好的护理帮助和对个

人的照顾(很多时候没有这样好的条件) ，病痛的折磨也是难以克

服的，而渴望得到死亡帮助的愿望被表达出来了。今天提倡安乐

死的人就想为这种情况提供帮助。他们提出的基本观点就是死亡

比无法控制的、无希望的病痛好，死亡比无意义的痛苦更为可取。

就这种极度痛苦，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1D 已经清楚地宣

称过，人们可以使用去痛药品，虽然这种药会有缩短生命的副作

用。①但是他反对积极直接的安乐死，而且在 1980 年教会信理部

发表的《关于安乐死的声明》也反对主动的、直接的安乐死。②另

外，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1D 于 1995 年发表的 Evangelium

Vitae((( 生命的福音)))通谕宣布"安乐死是对于天主法律的严重侵

犯，因为它故意地杀一个人，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第 65 条)。

历来提出的反对自杀和杀害无辜同胞的理由也同样可以说明

安乐死的问题，此外还要加一些观点来针对安乐死的特殊情况。

(1)一是来自天主对人的生死独有的控制权(exclusive right 

of dispositioω 的观点。在伦理神学的传统中，这被当作是最重要

和最有决定性的论点。但是，正如上文中谈到的，在过去几年中这

个观点的绝对确定性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它确实证明人在天主

面前对他的生命要负责任。但是它并不能排除主动奉献生命的合

理性，假如这种奉献很明显是服务于天主对人类和世界的计划而

不与此抵触的话。

①见 Allocution"Trois questions religieuses et morales concemant l' analgesie" of 24 

Febr , 1957 , in AAS 49 (1 957) , also the allocution of 9 Sept 1958 , in AAS 50 

(1958) , 687--696 0 

② 参见 Vatican Collection , vol. 2; More Post Concili，旷 Documents ， ed. by A. Flan 

nery , 1998 , 513; AAS 72 ， 1980 ， 546. 亦见 1994 年《天主教教理))， 227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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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想法中，一些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积极的直接的安

乐死可以根据特定的条件得到合理的解释，它可以是为了保护某

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受到残忍病痛的威胁，也可以是基于一个人的

"人道的死亡"(humane death) 以及基于同情或仁慈这些理由。①

即使那些明确反对安乐死的伦理学家们，从理论上讲，在极端条件

下也不想完全拒绝采用安乐死的想法;他们也承认，在界限模糊的

例子中(borderline cases) ，完全确定的伦理答案是很难找到的。②

(2) 二是来自公众幸福(common weal)的观点。另外一些学

者(如 McCormick ， Holderegger , Rotter 和 Eid)虽然也不承认天

主对人的所有权这一讨论对安乐死的问题是最具决定性的，但他

们从公众幸福的观点出发( Holderegger 则从"自爱"出发) ，而得

出的结论是原则上必须拒绝积极安乐死。反对的理由如下:

首先，允许安乐死容易导致一种"堤坝裂口反应" ( crevasse 

effect , "Dammbrucheffekt勺，因为这将造成一个把安乐死范围扩

大至残疾和病人的先例，但那些人本身不受很多痛苦，只被认为是

① 不愿意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情况下排除积极安乐死的作者是 P. Sporken (Men 

schlich sterben. Düsseldorf: Patmos , 19732 , 360 , C. E. Curran (Ongoing RιZ 

sion. Notre Dame , Ind.: Fides Publ., 1975 , 160) and D. Maguire (Death by 

Choice. Garden City , N. Y.: Image Books , 19842 , 134; 186)0 H. Kuitert 

("Haben Christen das Recht , sich selbst zu töten?" , Concilium 21 , 1985 , 232); 

H. Kueng (Menschenwürdig sterben. München: Piper , 1995 , 56-72) 。

② 比如见 Volker Eid ed. , Euthanasie oder soll man auf Verlangen töten? 向上， 11

(序言)and 89 ("Freie Verfügung über das eigene Leben"一章) ，亦见 Lisa Sowle 

Cahill, "Respecting Life and Causing Death in the Medical Context ," Concilium 

179 (3/1985) , 37 0 E. SchockenhoH 前引书， 189. Alfons Riedl, "Seinen Tod ster

ben dürfen. Zur Diskussion um die Sterbehilfe , .. Theol. Pra走t. Quartalschrift 

142 ， (995) ， 17。他这样说"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分不清的情况(borderline situa 

tions) ，我们也会意识到伦理的局限性，因为一般的概念要区分主动的(直接的)帮

助(就是帮助人去世)，以及减轻人的痛苦(这仅仅是减轻痛苦，但也许是不足够

的) 但是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似乎不能保持 (the usual distinctions between 

(direct and active) assistance to dying and (mere , but possibly however insuffi

cient) alleviation of the hardships can hardly be uphel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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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负担。对这一点，人们可以回答说，许多伦理原则上的例外

也得到承认，只要这些例外被明确地阐明过，就没有造成令人害怕

的堤坝裂口效应。在目前的辩论中，为安乐死辩护的理由是把毫

无康复希望的病人从持续的痛苦的折磨中解救出来;其他所有理

由都被排除在外。

其次，如果医生将施行安乐死术的话，那么医生和病人之间的

信任这个基本价值将严重地受到损害及泯灭。然而，这一点可能

遭到反对:失去信任只会发生如果安乐死的施行违背了患者的意

志，而患者在原则上有资格作出决定(虽然今天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有这个看法)。在其他的情况中，比如当延长生命的措施被中断，

一个相似的情形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一步骤(中断延生措施)如

果有适当的理由则会被所有的伦理学家所允许。这里也有一个危

险，即医生们为了进行器官移植而获得一个人的器官可能过早地

就会做这种中断，但是，虽然具有这种危险，失去信任的情况并没

有发生，因为适当的规律防止滥用行为。

第三，安乐死的必要条件是，患者的自由同意。但是怎样辨别

和认定这种自愿呢?文中已经谈到过，病人要求安乐死经常不过

是要求得到更多帮助和个别护理的一种潜在的愿望，或者是由于

大量服药而造成的精神扰乱和暂时的沮丧的缘故。最后，这种愿

望也可能是想像的或现实的社会环境压力造成的，这种压力要求

患者现在"应该去世"。①毫无疑问，某些预防措施可能会保护患

者不受到这些危险的威胁，如提供更好的护理，恰当的等待时间、

负责医生与其他的医生商量。如果极度痛苦是唯一的能允许主动

安乐死的理由，那么就不应该留下任何空间给社会压力所造成的

威胁。但是，有一点是正确的，对要求的同意只给予那些遭受疾病

或残疾带来的巨大痛苦的人，用以作为解决痛苦的办法，如果自愿

的同意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就不能解决那些没有能力表示同意的

① 中国读者许会想到《论语》中的"老而不死是为贼飞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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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小孩子和新生儿)的问题，如果他们遭受疾病的严重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或亲友可能予以同意吗?那么这就不是患者

自愿同意的安乐死了，尽管也不是反对他的意见。①但是就在这

一点上，导致社会安乐死 (social euthanasia) 的步骤是很小的，而

很多人担心，一旦开始的话，人们就不会避免迈进这一步。

我们应该明白另一点，在此对于积极安乐死的讨论不包括处

于昏迷状态的病人 (comatose patients) ，因为他们不感到痛苦。

消极的省略进一步的治疗和人工营养是被允许的，但不是被要求

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安乐死。

(3) 三是来自自爱(self-love) 的观点。负责任的自爱禁止安

乐死。近年来一些学者，主要是 Holderegger，根据这个理由而排

除安乐死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是有力的争辩。他判定"某人若为了

别人的缘故而放弃自己的生命，这种奉献是允许的，但是因为一个

孤立的情况(because of a situation of privation)而终止生命，那是

不允许的"。②禁止安乐死的理由是天主给人的召唤，即人应该实

践他个人的可能性，并把自己带向终极的完满。人必需在某些孤

立的情况之中(疾病、痛苦)保持对这种意义的视野的开放态度，虽

然这些痛苦会唆使他进行自杀。但是，赋予这种意义的天主始终

支撑着和包含着人的肉体生命。③

一个人生命的终止不可以和人的终极召唤 Cman's ultimate 

calling)相矛盾。每个信神的人都将深刻地意识到这种令人敬畏

① 1993 年 3 月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 Purmerend 出生了一个小女孩，身体有严重的畸

形，脑积水并且有分裂的脊椎(spina bifida) 。她天生就是下身麻痹的，始终遭受很

大的痛苦。轻轻地触摸她，她就抽痊。她不断地哭泣，呻吟。止痛药没有多大的

用处，安眠药只有短期效果。 6 位医生去看这个婴儿;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只能有

几个星期的痛苦生活。在第四天，医生决定要结束这个小孩的生命，而其他的医

生们、孩子的父母以及一位在场的圣职人员同意他这样做。见 DerS户iegel 14/ 

1995 , 236 0 

②见 A Holderegger , Il Suicido (Assi曰: Cittadella , 1979) ， 436 。

③见人 Holderegger，前引， 4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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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但是如果说每个将要死的人的痛苦挣扎(agony) ，甚至

最巨大和最长久的痛苦，都应该视为是人的成熟过程的最后阶段，

而上主的肯定始终包含这个过程，而这一阶段不允许人来缩短，那

么这是不是也排除通过使用麻醉药缩短生命的可能性?这是不是

也排除消极省略延长生命的措施来结束人的痛苦的可能性?然

而，这些被认为是允许的。原则上，将人从痛苦中解放出来是一个

宝贵的价值，因为它是一切慈善行为的目标。然而，将一个人从巨

大的、致命的痛苦中解救出来能不能允许通过安乐死而结束一个

人的生命?在这里，人们的意见就有了分歧。根据基督教教旨"受

苦，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刻受苦痛，在天主的计划中有特殊的意

义;实际上它是意味着分享基督的痛苦，也意味着人与基督的奉献

合一;基督为了遵从天主的旨意而进行了救赎的奉献"。①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对痛苦的斗争在任何时候可以视为不是那

么紧迫的。在那位"善牧"(耶稣基督)的陪同下，人们必需尽可能

地努力与各种形式的不幸和痛苦作斗争。在可能的程度下，他们

必须努力减少和消除痛苦。正如前面已经提出的那样，当人们对

于一个病人的生命已经没有希望时，他们就有义务(和有时也没有

足够的理由)来通过特殊的医疗努力和不寻常的手段来延续这个

生命。最后，患致命疾病的病人应该得到医疗人员的适当照顾和

家属的关怀与安慰，因为这些照顾与安慰能排除病人的绝望;患致

命病症的人要求死亡多多少少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是被遗弃

的，他们是毫无价值的。在前面已经提到的 Dame Saunders 所创

办的养病运动已经指出一个值得的广泛仿效的方式。

3. 堕胎

堕胎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出现了，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

的时代它的范围扩大而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每年，在美国

① 见信理部《关于安乐死的声明))， Vatican Collection , vol. 2: More Postconciliar 

Documents , ed. by A. Flannery, 1998 , 513 (AAS 72 ， 1980 ，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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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50 万名妇女堕胎，在欧洲比较大的国家有几十万名妇女堕胎，

整个世界每年有 5000 万到 6000 万次。女人们屡屡相信堕胎将会

解除她们的困境。但是，往往不是那样，她们反而遇到其他的困

难，甚至是更糟的情况。

堕胎是通过人的干预的手段来把未生长发育的人C non-viable 

human being)从其母亲子宫中取出，或者是在从子宫中取出之前

将其杀死，或者是在子宫外用某种方式杀死他。①

如果尚未发育的胎儿的被取出(或者在于宫中的胚胎的被破

坏)是人的行动的目的，或者是作为一个达成这目的的手段，那么

这就被称为直接堕胎Cdirect abortion) 。譬如，为了保护尚未结婚

的母亲的名誉而进行的堕胎。如果胎儿的死只是作为直接意愿的

伴随效果，它被称为间接堕胎 Cindirect abortion) ，譬如，切除母亲

癌变子宫的手术导致胎儿的死亡。

胎儿大约是在 28 周以后才能成活的 C viable) 。在一个设备适

宜的医院也许是在 26 周之后。如果娃振在第 20 周之前由于自由

意志元法控制的原因而被打断，人们称其为"流产"C miscarriage) ; 

如果是在第 20 周之后，那么这就称为早产Cpremature birth) 。如

果这种情况是因为疏忽草率所致，那么就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

罪责。

(1)人生之开始的问题

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受过精的卵子什么时候通过一个精神

性的灵魂C spiritual sou1)而得到生命 C animation) ?②与这个问题

① 关于方法的使用，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无论胎儿是通过盐化溶液被杀，还是通过吸

引器吸出，或是通过手术而被取出，或者通过近来发明的堕胎药 RU 486CMifepris 

tone , Mifeqy肘， Mifeprex)而杀害胎儿，这些方式基本上没有差别。文中提到的药

剂曾被推荐为很有效的，但它只适用于饪振开始的七星期。然而，如果处置失败，

就像在 5%的案子那样，孕妇必须去实行手术堕胎，因为药剂已经损害了胎儿。鉴

于这样的和其他的问题，这种药丸只能在医生指导下被使用。

② 在欧洲哲学传统中，灵魂被视为生命的原则，参见 animaC灵魂)与 animation( 注

入生命)的关系。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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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是胚胎Cembryo)在严格意义上从哪一时刻起可以被认为

是一个人Chuman being)? 在古老的哲学和神学传统上就有两种

理论。亚里士多德和随其后的圣托玛斯·阿奎那认为，理性的

灵魂Crational souD 只有在受精的卵子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发

展阶段才被注人到其体内的。直到那时，脏胎的生命只是植物

性和动物性的生命。本笃十四世 CBenedict XIV)支持了这种观

点。①当时，通过精神性的灵魂的注人而开始人性生命的时刻

通常被认作是大约在怀孕 6 周之后(男孩 40 天，女孩 80 天)。

这一理论在很长时间之内，被普遍地坚持着，但是，在对生育过

程的新医学发现的影响之下，在怀孕时即刻被激活的理论Cim

mediate animation) ，在 18 世纪末和在 19 世纪当中越来越占有主

导地位，逐渐地变成普遍的理论。②然而，在今天，重新有越来

越多的学者提出，在精神性的灵魂被注人之前必然有一定的物

质性的发展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这样解释人生的开端更是令人

信服的，虽然另外也有很多人还依然继续坚持在怀孕那一时刻

就即刻激活的理论。

教会没有正式的官方声明来赞同或谴责这两个理论的任何

一个，然而，因为两种意见都会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处理的是人

生的至高价值，神学家们普遍地坚持，在实践上人们必须遵从更

为安全的行为程序。所以，他们总是把任何一个活的、受过精的

卵子作为具有人的全部权利的一位个人来对待，不论他发展到

(De festis , lib. U, c. 15 , n. 1 , in Opera omη凶， 9 , eιJ. Silvester (Prato: Aldina , 

1843) , 303a , quoted in Theol. Studies 51 (990) , 617. 

② 尽管如此，那个迟缓激活理论 (delayed animation theory)在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

也总能找到某些支持者。 H. -M Hering列出了如下人物，就是比较著名的作

者: Liberatore , Zigliara , Comoldi , Loenzelli , Sanseverin口， di Maria , Card. Merci 

er, Remer, Sertillanges , Pruemmer, F arges - Barbedette , Vermeersch , Merkel

bach , Lanza ("De tempore animationis foetus humani")Angelicum 28 , 1951 , 18 

29 0 直到 1869 年，教会法中的刑法规定，仅仅在 40 天后终止孕期会带来绝罚的

处罚。然而， Pius IX( 比约九世)教宗取消了这个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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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阶段。①至少在对圣托玛斯·阿奎那及其支持者意见

没有确定的证据时，这一谨慎的原则 C rule of prudence)应该是被

遵守的。

直到现在，这样的证据好像是找不到的。但是，最近有医学发

现能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男人的精液需要 4 个小时才能达到卵

子。一旦一个精子钻人卵细胞，与卵子的核心部分融为一体需要

24 小时。这个过程的结果被称作受精卵 C zygote) 0 6 到 7 天时

间，在输卵管和子宫中的受精卵处于一种流动性的状态。接着，就

发生所谓的着床Cnidation) ，即胚胎的有机组织植入子宫壁中。现

在它被称为胚泡(blastocyst) 。这些在怀孕的大约 14 天之后完

成。人体组织发展过程的前 2 周就是"前胎儿时期" (pre-embry

onic stage) ，从那时直到第六周，胎儿被叫做胚胎 (embryo) ，而在

这之后就正式叫做胎儿(fetus) 。医生认为，在着床之前的那段时

期，很多被孕育的卵子丢失了，是被自然地驱逐了。最为普遍的看

法是 50%的受精卵被丢失，虽然其他人认为是 30% ，而另外的人

认为是更高，在 60% 。

新的意义在于这样的发现中:直到着床结束和原生分裂

Cprimitive streak) ，②在受孕之后 16 天，小细胞簇分裂成同一的双

胞胎(identical twins)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直到那时，我们不

能说，这个细胞簇是一个"不可分裂的个体"(individuu日1) ，因此也

就不能说是一个体人格(person) 。同样，在早些时期，存在着双胞

体可能再次融合起来的某些证据。或者，甚至存在着两个孕育的

① 见信理部于 1974 年的指令 Quaestio de abortu , nr. 13 (Vatican Collection , vol. 

2: More Post Conciliar Documents ， 此 byA Flannery, 1998 , 446) ，亦见 1994

年《天主教教理))2270 条，以及 1995 年的 Evangelium Vitae 通渝，第 60 条。

② 原生分裂(primitive streak)是处在胚胎盘的细胞的聚集，提供了胚胎轴(embryon

ic axis)和胚胎本身形成的最早的证据。这是同一双胞体能形成的最后阶段;实际

上，在这→阶段，已经很少会出现双胞胎。



338 基督宗教伦理学

卵子的融合而形成的一个人的某些证据。①这些都支持晚期激活

的假定:孕育着的卵子得到灵性或得到人性(animation or human 

ization)只在胚胎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embryo) 已被

确定之后的那一刻才发生，就是说，在受孕后 16 天会发生。近来，

接受这个观点，并认为胚胎的个体化是在受孕的两周之后的学者

是 M. Hudczek , P. Schoonenberg , G. Siegmund , J. Donceel, 

J. Gruendel , W. Ruff,(C. Curran , G. Lobo , J. Diamond , E. 

Chiavacci , G. Pastrana , J. Mahoney , J. - F. Malherbe , N. 

Ford , W. Wolbert , T. Shannon , A. Wolter , F. Boeckle , T. 

A. Simonds 和R. McCormick。③

① 人们曾认为，阴阳人(hermaphrodites) ，就是那些具有女性和男性特征的人，来自

这样的早期的融合。在 20 世纪的医学文献中提到了 60 个这样的案件。

② Donceel 和 Ruff甚至认为存在着人的生命之初的最近的静止的时期的可能性。他

们认为那段时期是胎儿的大脑和头脑的功能充分发育的时期，这是在受孕的第 2

个或第 3 个月之后。

( M Hudczek , "De tempore animationis foetus humani secundum embryologiam 

hodiernam , " Aηgelicum 29 (952) , 162-18l. P. Schoonenberg , God's World in 

thema走ing (Pittsburg: Duquesne Univ. 1964) , 49f , G. Siegmund , "Beginn des 

individuellen menschlichen Lebens , " Theologie der Gegenu剧时 12 (1 969) , 171 , J. 

F. Donceel , "Immediate Animation and Delayed Hominization," Theol. Studies 

31 (970) 96-101 , J. Gruendel, "Unterbrochene Schwangerschaft. Ein moral 

theologisches Tabu?" Theologie der Gegenwart 13 (970) 206. Wilfried Ruff , 
"Individualität und Personalität im embryonalen Werden" Theol. und Phil. , 45 

(970) , 54 , B. Haering , Medical Ethics , 1973 , l. c. 84 , C. Curran , NewPer

spectives in Moral Theology (Notre Dame , Ind: Fides Pub l. 1974) , 188 , G. V. 

Lobo , Current Problems in Medical Ethics (Allahabad: St. Paul Society , 1974) , 

104-106 , James J. Diamond. "Abortion , Animation and Biological Hominiza

ton" , Theol. Studies 36 (975) , 320一-3 ， E. Chiavacci , Morale della 飞 ita fisica 

(Bologna: EDB , 1976) , 141 , G. Pastrana , "Personhood and the Beginning of 

Human life." The Thomist 41(977), 282 , J. Mahoney , Bio-ethics and Belief 

(London: Sheed & Ward , 1984) 85 , J. -Fi. Malherbe , "L'embryon est-il une 

personne humaine?" Lumiere et vie , nr. 172 , vo l. 34 (1 985) , 28-31, N. M. 

Ford , When did I begin? (Cambridge Univ. Press , 1989) , 170-3 , Thomas A 

Shannon and Allan B. Wolter ,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 Status of the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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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这些人的观点是:受精的卵从受精的时刻以来都是一个

有人性基因的人。这是对的。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他就是一位

拥有人的权利的人。"既不是受精卵，也不是胚泡，是一个本体论

上的个体，即使它在遗传上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与父母是分

开的"。①

因为前胚胎的细胞有形成一个或多个个体的潜能，几个个

体会分享遗传的独特性。而且，人的生命包含不同的层次这一

个假设，被这样的事实所证明:人的躯体细胞，比如皮肤或血液

细胞，能从躯体分离出来而继续存活。它们不依赖灵魂的激活

(independent of animation by the souD 。克隆的可能性也提供一

个论点 z 它表示"灵魂的进入" ( ensoulment)不发生在精子和卵融

合的时刻，而发生晚一些。②自然本身似乎也肯定这种假定，因

为它允许孕育的卵子在着床之前的早些时期有一个高的遗失

率，就是 30%-60%的受精卵被丢失。如果我们在此已经面对

个人生命和不死灵魂的最高价值，那么这种自然的浪费是不能

被充分解释的。

这一点应受到注意:关于延期激活 (delayed animation) 的近

来观点并不意味着灵魂注人(ensoulment) 的发生正好是在受孕之

后的两周或 17 天的时候;它们只是说，关于人早期发展的科学资

(上接j主③)Pre-embryo ，" Theol. Studies 51 (1 990) , 623 0 F. Boeckle in Hand 

buch der christlichen Eth讼， vo l. 2 , ed. by A. Hertz et alii (Freiburg , Herder , 

1993) 屿， 55. T. A. Simonds , .‘ Aquinas and Early Term Abortion ," Linacre 

Quarterly 61 , nr. 3 (1 994) 16 f. R. A. McCormick , Corrective Vision (Kansas 

City , MO: Sheed &. Ward , 1994) 186-8. 

① 见 T. Shannon and A. Wolter 前引书， 613 页。

② 在克隆的技术(就像 1997 年的Dolly 羊的方式那样) ，人们用一个卵子的细胞核

(但只有染色体的一半)放入一个长大的动物的细胞核(它有全部的染色体) ，又

使之成长为一个新的活物。 1998 年 12 月南朝的一些科学家说，他们将一位妇

女的基因植入了她的一个卵子，并在试验室中两次分开了这个卵子。然而，出于

伦理道德的考虑，他们终止了这个试验。见 Sharon Begley , "Into the Gene 

Pool , " Neu'，旦出伙， 28 Dec. 1998 , 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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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允许这样的、相当确定的结论:灵魂的注入不是发生在第一个

16 天这段时期内。在什么阶段会发生，它不说。经院哲学家和圣

托玛斯认为，灵魂的注入发生在更晚的时期。这也是可能的，不

过，现在的科学资料主要只能讨论第一个 16 天，而不能很确定地

排除在其随后阶段的灵魂的出现。①

如果以上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说，头 16 天内的杀胎

儿是严格意义上的堕胎。因此，人们也不能将那些防止受精卵着

床的药物和措施称为"堕胎"的手段，正如 Gruendel 所说。②实际

上，英国教会议会CBritish Council of Churches)在 1962 年已经表

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个尚未在子宫着床的受精卵还不算是人性生

命。教会议会因此不认为阻止受精卵着床是堕胎。③不过，孕育

着的卵子已经是一个活的有机组织;如果环境是有利的，它将会发

展成为一个人。因此，人们有责任来尊敬和保护它。因为这个原

因，阻止孕育的卵子着床的避孕药具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其他的避

孕药具。人们有更大的理由来避免使用它们。但是，禁止这个早

些阶段的干预是不能基于这样的理由:前胚胎 (pre-embryo)是一

个个体人格(person) 0 "对人生的合适的保护是与其发展的阶段

① 人的灵魂出现的方式这一问题是一个进一步等待更多反响的问题。K. Rahner 指

出，天主总是通过次要原因 (secondary causes)而改造今日的世界，并且，这也应该

同样适用于人的灵魂的创造(K. Rahner , Hominisation. The evolutionary 价19zn

ofMaηαsα Theologiω1 Problem , London: Bums&.Oates , 1965 ， 950。在每个人

的诞生的事例中所发生的可能不是天主通过"直接"干涉、超越受造物而注入一个

新的奇迹成分、注入一个灵魂，但宁愿是存在物从其内部涌现出的新阶段和表现，

通过被创造的因素的活动(无论它们是无机的，还是准人的 [humanoi词，还是人

的) ，这些因素已经达到了某种存在的水平，并且被天主的宇宙性活动所进一步促

进。另见J. Mahoney , Bùrethicsand Belief(London: Sheed &. Ward , 1988) 

71-78 , 

(J. Gruendel, "Unterbrochene Schwangerschaft. Ein moraltheologisches Tabu?" , 
Theologie der Gegenwart 13 (970) 206 , 

③ 参见 Human Reproduction: A Study of some Emer且ent Problems and Quest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The British Council of Churches (London , 
1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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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化的"这样的结论似乎是有道理的。①

某些作者在关于将会结束娃振的行动方面得出更进一步的结

论。一些神学家采取这样的观点:被强奸妇女适用"第二天的药

丸" (morning after pill) 来阻止着床将会被允许的。这是 G.

Lobo , J. Dedek , J. Mahoney , R. A. McCormick , J. Gruen

del②以及 V. Genovesi 的看法。"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强奸(rape)

需要有一种例外的和极端的回应。"③这里应该注意:即使精子可

能在 4 小时之内达到卵子，两个细胞核的融合，将不会在 24 小时

过去之前就结束。因此，在这段时期内，配子 (gametes) 的取消应

该被认为是许可的。

如上所述，教会没有官方的说法关于以上两个理论中哪一

个是有效的。但是，教会的教导说，如果在怀疑的情况中(早期

的受精卵是否是一个人)愿意接受杀人的风险，这就构成一个重

大的罪。如果某一种介入会导致胚胎的死亡，仅仅说"他大概不

算是人"是不足够的。人们需要有道德上的确定性。上面的作

者所提供的论点能不能确保这种确定性呢?这是最关键的

( T. Shannon and A Wolter ,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 Status of the Pre-Embryo" , 

Theol. Studies 51 (1 990) 603 0 

②见 G. Lobo 前引书， 105 0 J. Dedek, Human Life. Some Mοral I ssues C New 

York: Sheed &. Ward , 1972) 87-89. J. Mahoney，前引书 85. R. A. McCor• 

mick , Corrective Vision CKansas City: Sheed &. Ward , 1994) 187. J. Gruendel 前
引书 206。这位作者认为，在这种引起争论的情况中人们能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

不称它为"堕胎" J. Mahoney 和R.人 McCormick 也认为基因上的畸形也是一

个为中断早期受精卵发展的重大的理由，但这仅仅适用于体外受精的情况，因为

在那里可以进行这种监察。

③见 V. J. Genovesi , In Pursuit of Love. Catholic Morality and Huηum Sexuality 

(队Jblin: Gill and Macmillan , 1987) 349. H. Weber 的观点指向一个类似的方向。

根据他的说法，因为犯罪(强奸)而终止孕期在法律的领域中可能是允许的。在这

样的情况中，甚至很多有良心的人不会认为这是道德上的恶，所以可能会出现"不

能归罪的错误"的情况 (possibility of an inculpable error) 。如果规定一种反对这

个立场的法律，那么多数的人会觉得这种法律是不公平的，他们不会支持(见 Spe

zielle Moraltheologie, Graz: Styria , 1999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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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堕胎的道德问题

·堕胎被提倡为一种走出各种困境的方法。为堕胎辩护的人所

提出的理由叫做"暗示"或"指示"( indica tions 即"理由");然而，这

些"指示"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教会所赞同。这些"指示"适用于世俗

的法律，因为公法会接受其中的一些理由，这样规定堕胎被容忍或

不受惩罚。四个指示如下:

①"优生指示"( eugenic indication)要求堕胎，因为被期望的

后代有着极大的可能性将会受严重缺陷的影响。这种缺陷可能会

通过遗传缺陷或通过获得的疾病(比如母亲在任娘时所患有的德

国麻子多)所引起。在今天，借助不同的方法的帮助来预测胎儿的许

多染色体和其他缺陷已经成为可能，这些方法像声谱仪图 (sonog

raphy) 、用胎儿镜观察胎儿(fetoscopy) 和羊膜穿刺术 (amniocen

tesis) 。依据这种检查而进行堕胎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如果在出

生之前杀掉一个残疾婴儿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在其出生之后不

应该这样做?这一点很难令人理解的。

②所谓"犯罪指示"或"伦理指示"( criminological indication , 

also called ethical indication)指出于强奸引起的娃振的情况。堕

胎在这个事例中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这个孩子是违反母亲的意

志而强加于她的，她将会感觉到，爱这个孩子会有很大的困难。再

加上，孩子的存在使母亲暴露在巨大的道德压力和社会耻辱之中。

某些作者也把乱伦包括在这个指示之中。

③如果孩子被认为是母亲和家庭的过于巨大的社会或经济

负担时，"社会指示"( social indication) 将会出现。①最为经常促

使堕胎的理由之一是与妇女的生活计划相冲突的理由。许多想堕

① 大多的堕胎案属于这种类型，在美国是 99.3%。那些"悲残案"(比如危险母亲的

生命、强奸、乱伦和胎儿的畸形)只是 0.7%0 (Brian Clowes. The Facts of Life. 

Front Royal, Va. : HLI. 1997.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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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女人是完全的独自一人和全天工作的。结婚的夫妇会考虑到

增加一个孩子会加重家庭财政负担。然而，决定堕胎的最终因素

经常不是严重的经济压力，而是家庭生活水准降低的恐惧。不过，

堕胎在那些享受经济保障的人中比在穷人中更为普遍，这一点已

经被证实。虽然如此，贫穷实际上加剧危险的境况。羞愧的动机

在一个未婚的女孩或者她的家庭，特别是在乡村地区，也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④根据医学和"治疗的指示"( therapeutic indication) ，如果

母亲的生命因为娃振而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堕胎也是正当的。

在传统意义上与医疗指示更紧密关联的是精神健康的理由，这被

叫做精神病医疗的指示。当医疗性的堕胎已经稳步地下降时，出

于精神病医疗的堕胎越来越多。精神病医生们本身关于精神病医

疗性堕胎的正当性和需求的判断也出现极大的分裂。他们的观点

包括拒绝任何因精神病的原因而堕胎，也包括极大可能的允许

(permissiveness) 。

天主教伦理绝对地拒绝任何基于优生、伦理和社会理由的

堕胎，并且简单地认为这是杀害元辜者 (murder of the innocent) 

的行为。在此同时，它总是承认在对母亲生命构成严重危险的

事例中，间接性的堕胎是合法的。这一问题将在下面更详细地

研究。

《圣经》里并不包括关于堕胎以及它应受谴责的明确表述。

在《出谷纪 ))21: 22 中，对以下两种情况做区分:一个人若引起另

一个人的妻子流产，应该受罚作赔偿;一个人若加给某一女人另

一种伤害，那么更为严厉的同等报复原则 (lex talionis) 是有效

的: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伤还伤。《智慧篇 ))21: 3-7 ，谴责父

母杀害孩子和无辜者。除此以外，((圣经》通过教导天主是生命

的创造者和人是以他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而强调生命的神圣

性(sacredness of life) (参见《诗篇 ))139: 13-16L "我在母胎中

形成了你之前，我已经认识了你，在你出生之前，我已经祝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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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C((耶肋米亚))1 : 5) 。

在这种圣经思想和从犹太传统继承的影响的背景下，年轻的

基督教会建构了关于堕胎的断定。从最早的时间起，它就是持决

定性反对的态度。①对堕胎的谴责与希腊→罗马世界观形成了一

个严峻的对比，因为在那里堕胎和杀害婴儿并不被视为严重的道

德罪恶。自古以来，基督徒都认为堕胎是犯罪。②在最初时候，教

会就发布严厉的约束，以反对那些敢于犯这种罪的基督徒。当今

天主教法典将那些设法堕胎的人排除教会外，如果地方主教这样

宣布CCIC 1398) 。梵帝冈第二次会议CVatican 1D再一次采取严

厉的立场来反对堕胎。"自怀孕的那一时刻起，必须极其小心地照

顾这个生命，而堕胎和杀婴，就是坏不堪言的犯罪"CGS 5 1)。在

1995 年的 Evangelium Vitae((( 生命的福音)))通谕中，若望·保禄

(J ohn Paul 1D再一次依据圣伯锋禄和教宗的权威宣布，"直接的

堕胎，就是说，作为目的或手段的堕胎，始终构成一个重大的道德

上的犯规行为 (a gra ve moral disorder) ，因为这是故意地杀害一

个无辜的人"(62 条)。③

放弃堕胎的内在理由等同于一般地反对杀人犯罪和杀害无辜

的理由。然而，还要加上堕胎对于一个女人的后果，而这些后果经

常是令人感到凄凉。堕胎的合法性经常鼓励女人们采取这一步，

但是这个合法性并不能阻止伤害，也不能补偿这些伤害。首先要

提出的是对女人的生理健康产生的后果。在子宫被吸和在刮宫的

过程中，经常发生子宫壁穿孔的事件。由此引起的发炎症经常导

致不生育和围产期并发症 (perinatal complication) 。甚至在医院

① 对堕胎的第一次明确谴责出现在最早的《圣经》后的文件里，如在《十二使徒遗训iI))

Didache(2:2)和《巴尔拿伯书信))(1 9: 5)(Epistle of Bamabas) 。

② 参见 J. T. Noonan. Jr. "An Almost Absolute Value in History" in The Morality 

。fAbor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Press. 1970) .1~59 。

③ 参见 1994 年《天主教教理))2271 条"直接堕胎，就是不论以此行动为目的或方法，

严重地违反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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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血管栓塞和妇女死亡的事件。①人工流产(induced abortion) 

会提高无意识流产 (spontaneous abortions) ，子宫外孕( ectopic 

and extra-uterine pregnancies) 和早产 (premature births) 的发生

率。伴随着这些是出生残疾婴儿的可能性也被提高。"一个男人

更有可能有一个不生育的妻子，或是死胎或有缺陷的孩子，如果他

与一个已经有过人工流产的女孩结婚。一份瑞典政府报告指出伴

随人工流产有 4%-5%的不生育。"②某些女人巳经杀害了他们能

够生的唯一的孩子。"年轻的女人们、他们的父母和将来的丈夫应

该明智地意识到这一点:人工流产既不安全，也不是那么简单。"③

对许多女人更难受的是心理并发症。她们面对的是所谓的

"堕胎后综合症"( post-abortion syndrome , PAS) 。这包括焦虑、

严重的犯罪感、自尊的降低、恶梦和压抑。"哦，我的天，我做了些

什么了?"这是许多女人在堕胎后的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这是如

此地与她养育生命的本性相矛盾的事。"事实是大多数女人伴随

着堕胎有一些消极情绪"，④即使是许多女人掩饰她们的创伤，但

她们的内心在哭泣。经常是这类许多问题在堕胎的每年同一时间

变得更剧烈，有时，它们只出现在随后的一段时期，例如，在更年

期。堕胎后的自杀率特别高。在堕胎之后，婚姻就不再与以前相

同了，将罪责嫁给对方以及憎恨情感的蔓延等现象会出现。孩子

的死站立在参与者之间。这种情况对整个家庭都是有损害的。创

① 在美国每年有 100 个妇女因进行合法的堕胎而去世。然而，大多数妇女的死亡不

被报告为来自于堕胎，而被说成来自于别的原因，比如血液中毒或麻醉药方面的

错误。进行堕胎的妇女中大约有 2%到 3%的人遭受子宫的穿透(她们一般后来才

发现这一点)。堕胎提高乳癌、子宫颈癌、卵巢癌和肝癌的可能性 C Brian Clowes , 
The Facts of Life 前引书， 21)。

( M Litchfield and S. Kentish , Babies for Burn;ng , The Abort;on Bus;ness in 

Britain CLondon: Serpentine Press ,1974)l91. 

③ 同上， 191 。

( Pam Koerbel , Does Anyone Else Feel like 1 Do? And other Questions Women Ask 

Following an Abortion CNew York/London: Doubleday 1990) , 14;cf.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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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治愈将是不容易的。曾经自己穿越过这种情况的女人对别的

妇女是最好的帮助，因为对方的心扉向她们更容易敞开着。堕胎

的女人们相信其他像她们一样的女人将能理解她们的痛苦、罪恶

感以及悲伤。特殊的帮助组织已经在一些国家中被建立起来

了。①在指导怀孕妇女的工作当中也需要告诉她们堕胎可能会有

悲痛的后果或晚期的影响Cgrievous consequences and late effects 

of an abortion) 。

堕胎的进行，特别是那些在第六个月后进行的堕胎，就让参与

的人们很明确地认出胎儿身体的肢体，这当然也会对医务人员产

生心理影响。人们的反应包括经常做恶梦、人际关系受消极影响

(包括婚姻生活)以及道德感上的不安。医务人员不能忽略这样的

事实，即他们的动作是损害生命的。堕胎行为的残忍要么使操作

者自身变得残忍，要么给他们留下不安和苦恼。②

对于那些孤独的母亲应该尽可能多地给予社会的、财政的、职

业的帮助。同母亲一样，孩子的父亲总是对孩子的生命负有重要

的责任，但母亲→方的家庭与社会也应该给予帮助。另一个方法

是让别人领养这个孩子。③许多没有孩子的夫妇申请要领养一个

孩子，在许多国家这些要求多于可提供的孩子的数量。各种教会

和生命保护中心Cpro-life centers) 自愿地提供帮助、给予扶导和积

极地帮助来寻找其他方式，尽可能避免堕胎的残忍。

① 例如在美国有 American Victims of Abortion (419 Seventh St. N. W. Suite 500 , 
Washington , D. C. 20004) , Open ARMS (P. O. Box 19835 , Indianapolis , Ind. 

46219) , WEBA (3553 B North Perris Blvd. , Suite 4 , Perris , Calif. 92370) , and 

in England British Victims of Abortion , 7 Tufton St. , London SW1P3QN. 其它的

地址见 Koerbel ，前引书， 215-217 页。

( D, G , McCarthy 和 E. J. Bayer , Handbook on Critical life Issues (Braintree , 
Mass. : Pope John Center , 1988) ,91, 

③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更愿意进行堕胎，也不要让别人领养孩

子。当然，这种作法也会使母亲感到一点不舒服，但进行堕胎的母亲们更多有罪

恶感和忧郁症，出现这些问题的次数是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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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性堕胎的问题

一方面，一般意义上的堕胎被教会所普遍地反对，但作为保护

母亲生命的手段的医疗性堕胎(therapeutic abortion)是一个具有

争论性的问题。虽然医学的技术能够大量减少那些"残案"，但它

们仍然会发生。①在教父中，这个问题由 Tertullian (卒于 220 年

左右)提到，他好像赞同把治病堕胎作为一个"残忍的必需"( cruel 

necessity) 。虽然他从一般意义上反对作为凶杀的堕胎，但关于医

疗堕胎的特殊事例，他写道"但是，有时通过残忍的必需，而是在

子宫中，一个婴儿被致死，当他在子宫中在错误的位置时，他阻碍

分娩，并且如果他不自己死去，就会杀掉他的母亲。"②

中世纪的神学家普遍认为直接堕胎是非法的，并且只允许间

接医疗性的堕胎。从 15 到 17 世纪，某些神学家坚持这样的观点:

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而进行一个未激活(non-animated)胎儿的直

接堕胎，是被允许的。③

① 这些"残案"的原因是母亲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在 1988 年的美国发生了 5610

个这样的情况，就是美国整个堕胎数目的 0.36% C见 Brian Clowes , The Facts of 

Life ， 前引书 326) 。

②见 De αnima 25 ， 4 。

③ 这种意见已经由 Johannes of Naples 所表述过0336 年去世)，见他的 Quodlibetum

10。其他引用这种观点的作者有 St. Antoninus of Florence CSumma theol. pars 

III , tit. 7, c. 2, par. 2; Verona , 1740). Sylvester da Prieras (Summa Sylvestri 

阳， Medicus nr. 4; Antwerp , 1569) , Martinus Azpilcueta C = Doctor Navarrus , 
Enchiridion sive Manuale Confessariorum et Poenitentium , c. XXV , nr. 60 - 64; 

Venice , 1593) , Franciscus Torreblanca CEpitome Delictorum sive De Magia , lib. 

II , c. XLIII , nr. 10; Lyons , 1678). Leo Zambellus CRe户ertorium Morale Resolu 

torium CasUU1η Conscientiae ， Medicus , nr. 11 , Venice , 1640) , J ohannes Baptista 

de Lezana (Summa Quaestionum Regularium seu de Ca sibus Conscientiae , to瓜
III , Abortus , nr. 5; Venice , 1646) , (参见 C. E. Curran , New Perspectives in 

Moral Theology. Notre Dame , Ind.: Fides Publ. ,1974 , 175-177) 。伟大神学家
J. Sanchez 列出 12 个接受这种观点的作者，并且自己也接受这种观点。 (De

Sancto matrimonii Sacramento , Lib. IX , disp 20 , n. 9)在他之后接受这种观点有

P. La归口ann ， 1. de Dicastillo , T. Raynaud 和 J. A. Bossius. 在 18 世纪代表这种

观点的是L. Habert 和 M. Mazzotta (参见R. Bruch , Moralia varia , Duessel

dorf: Patmos 1981, p. 271 脚注 74 ， p. 273 and p.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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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 世纪末，人们重新考察了医疗堕胎问题。这可能是基

于新医学和技术的发展。某些神学家认为，穿颅术和直接堕胎的

其他形式，如果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则是允许的。持这些观点

的作家有: Ballerini , Avanzini , Costantini , Apicella,( Linsen 

mann②和 Lehmkuhl。③

在那时，教会权威才第一次正式地评论这个问题。关于直接

堕胎和特别是为保护母亲而采取的穿颅术的允许这一问题，宗教

法庭C Holy Office)在 1884 年与 1902 年之间④宣布这种手术的合

法性不能获得肯定。反对意见也不能被宣布为完全错误，但是它

被认作是不能有足够保证的。

第一次明确地而且绝对地反对医疗性堕胎的表述发生在庇护

十一世CPius XD关于婚姻的通谕中 CCasti Connubii)。他直接地

拒绝作为"足够的借口以直接杀害无辜者"的"医学性的和治疗性

的指示"。⑤这种立场同样被庇护十二世CPius X1D⑥和保禄六世

CPaul VD⑦，以及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1D⑧所接受。信理

部于 1974 年发表的指令也肯定这个立场。⑨

教会权威和天主教道德神学家拒绝接受直接医疗性堕胎是基

于与拒绝其他种类的直接堕胎相同的原则:元论什么时候与在什

么情况下，元辜的生命的直接被杀害总是非道德的和被禁止的。

① 由 M Zalba 列举 ， Theol. Moralis Compendium 1 , 1985 ， 880 脚注 50 。

( Lehrbuch der Moraltheologie , Freiburg 1878 , 49 1ff. 
③ Lehmkuhl 于 1895 年 7 月 24 日接受了圣座的指令而不继续提倡他的教训，参见

TheoL mor. 1，只r. 841 。

④见 DS 3258; 3298; 3337 0 

( DS 3720. 

( AAS43 (951),838. 

( Humanae Vitae , nr. 14. Vatican collection II: More Post Concilliar Documents , 
ed. by A. Flannery , 1982 , 404. 

⑧ 见 Evangelium Vitae 通谕， 62 条。

⑨ "Quaestio de abortu" , nr. 14. Vatican collection 汀，同上， 446 (AAS 66 , 1974 , 
739)。亦见 1994 年的《天主教教理》第 227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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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非属天主教的人一般不同意这种严厉的态度和认为医

疗性堕胎在特定事例中是合理的。在第二次梵帝冈会议后，天主

教神学家也再次恢复这个讨论。

在过去，神学家提出了四个论点来为直接医疗性堕胎辩

护。首先，为了至少挽救母亲的生命而促进本来就垂死的胎儿

的死亡，这个做法是合法的。第二，人们可以合理地做这样的

假设:在危机中，若母亲的生命处在危难之处，胎儿将会自愿

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第三，两害相权，必

取其轻。在这里，杀死胎儿是比较轻的害处。第四，胎儿是一

个不义的侵入者( unjust aggressor) ，而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

可以杀害胎儿。

然而反对意见认为前三个论点不能说明杀害胎儿不是直接杀

害无辜，而杀害无辜根据原则来说总是非道德的。直接促进胎儿

的死亡是非法的直接杀害。孩子的"牺牲"是通过医生的介入而完

成的，是医生直接杀害了未出生的孩子。当两害相权时，人们也不

可以选择非道德行为作为比较小的恶，因为直接杀害胎儿是非道

德行为，而另一方面的恶只是一个肉体的恶 C physical evil) ，就是

母亲的自然而然的死亡或者母亲和孩子一起死亡。

第四个论点试图说明:医疗堕胎不仅仅是杀害无辜，而是杀害

一个物质上不合理的侵入者Cmaterially unjust aggressor) ，①这就

是合法的。这种观点在今天仍然被某些著名的，但另一方面是保

守的作者所使用，例如J. Noonan , G. Grisez 和 W. May。②然

① "物质上"的侵略者是指一个虽然没有意愿这样作的人(像胎儿) ，但事实上("物质

上")进行了侵入行为。 译者注

(J. Noonan , J r. , "An Almost Absolute Value in History" in The Morality 0/ 
Abortion ed. by the same(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70) ,58 , G. 

Grisez , Abortion: The Myths , the Realities , and the Aγguments (New York and 

Cleveland: Corpus Books , 1970) 340 f. Grisez 认为自我保护杀害和杀害对母亲生

命造成威胁的胎儿是间接杀害，并且允许二者 W山iam E. May , "The Morality of 

Abortio丑" Linacre Quarterly 41, 1974 , 7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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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对意见认为:用任何可理解的语言解释，胎儿并不进行一个

"人侵"，甚至也不是一个物质上的入侵。他并没有超越他的权利，

也没有以任何不合理的方法剥夺他母亲的权利。而勿宁说母亲是

对婴儿的物质上的不合理的侵害者，因为是她的病态阻碍婴儿活

着离开她的子宫。最后，这种解决也不能避免与权威的过去教导

相矛盾。因为胎儿在该条件下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侵入者这种说法

是被教宗比约十一世 CPius XD在 Casti Connubii 通谕中①和若

望·保禄二世Oohn Paul ID 在 Evangelium Vitae 通谕中(第四

条)所拒绝。

不过，这些论点指出了值得注意的事实。人们的常识的自然

判断会是这样的:胎儿的单独死亡是优越于母亲与胎儿两者一起

死亡，虽然胎儿的死亡是由于人的直接介入。在这问题上的怀疑

和犹豫，在天主教伦理神学家那里从来没有完全地停止过。在合

法的间接堕胎和不合法的直接医疗性堕胎之间的区分好像并不完

全符合现实的要求。如果以严格的一贯性落实它，将会导致相当

荒谬的后果。如果一位妇女的子宫患病流血，医生不能先取出一

个无法存活的胚胎然后治疗子宫吗?在这样的情况中，医生是否

必须切除整个子宫吗?如果他取出整个子宫，这种堕胎被认为是

"间接的"，所以为了重大的理由是允许的。如果门外汉和新教神

学家们普遍地不能理解公教的传统立场，那么，这不仅仅是缺乏善

良愿望的问题。

直接地和间接地期望坏后果的问题已经在基本伦理神学中有

所论述，也可以在那里对此进行研究(见《基本伦理神学》第四章，

第四节)。某些作者声称，有时直接地意愿坏后果，为了充分重大

的理由也是可以允许的。这样的原因将会是母亲的生命得以挽

救，如果母亲和胎儿都面对死亡。

生命无疑是在人间最高的善，并且是人的最高世俗权利。不

( AAS 22(930) ,563 , par.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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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人的人间生活不是总体的至善，因此也不是最高的权利、

最高的善。除了一个人获得永恒拯救以外，天主关于人类与世界

的计划的实现才是至高的价值。这个计划也包括他的创造界的发

展。从这方面看，与母亲和孩子共同死亡相比，胎儿的死亡构成了

更小的恶。因为对于天主关于世界的计划实现，母亲可以继续作

贡献，并且其贡献可能很大。如果她是几个孩子的母亲，那么这就

特别明显了，但是这一点也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说明。胎儿在另一

方面，他不能在母亲死之后存活下来的，也无法作出任何这样的

贡献。

德国主教团于 1976 年的声明以及 1995 年的德国《教理》非常

谨慎地承认"治疗性的指示"。如果在这些具有冲突的情况中"需

要选择要么同时丧失母亲和胎儿两者的生命，要么丧失一方的生

命"，而医生在这样的情形中在良心上作选择并选择保护母亲的生

命，主教们就不愿意谴责这种立场。①不过，主教们的文献仅仅

说，这是良心上的选择，它并不说明，这样的选择客观上是否是对

的。无论如何，在这方面的考查不会导致绝罚。②比利时的主教

们很明确地认为这种作法是允许的。③同样，下面的公教学

者 他们都在近几十年发表他们的看法 也认为，在上述的

情况当中，治疗性的堕胎是允许的: R. Springer , R. Troisfon 

taines , J. Dedek , G. Visser , B. Haering , Bishop Stimpfle , L. 

Janssens , L. Cornerotte , M. Vidal , J. Gruendel , F. Podimat

tam , P. Sporken , D. McCarthy/ E. Bayer , F. Boeckle , E. 

①见 Em户fehlung für Arzte und medizinische Fachkräfte in Kran走enhäusern

CBonn: Sekretariat d. Dt. Bischofskonferenz , 1976. Die Deutschen Bischoefe 7) , 
p. 7. "Nobody will deny his respect to such a decision" C Katholischer Erw 

achsenenkatechismus , vo l. 2 , Freiburg , 1995 ， 292) 。

②见K. Moersdorf , Lehrbuch des Kiγ'chenrechts III CPaderborn , 1979) , 451L 

③见"Declaration des eveques belges sur l'avortement ," Documentation Cαtlwlique 

70 (973) 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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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ckenhoff , H. Rotter , H. Weber 和R. Sagmeister。①不允

许这种堕胎，除非若不那样做母亲和孩子都得死掉。假如她们两

者中只要→个能够得救，那么宁可把这个结局留给上主的安排

( providence) 。看起来这是个正确的限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人

们无法确定这两条生命哪一个具有更高的价值。

三、自卫

1. 自卫的概念和条件

自卫是当某人自己或第三人受到实际的、不公正的威胁时所

进行的武力反抗(violent resistance) 。自卫可能甚至包括杀死不

正当的侵犯者，如果他威胁到作为一个人的重要价值的生命。

自卫的条件:

( Robert H. Springer "Notes on Moral theology , " Theol. Studies 31 (1 970) ,493 , 
R. Troisfontaines , "Faut-il legaliser l'avortement?" Nouvelle Revue Theologique 

93 (1 971), 491, J. Dedek , HumanLife. SomeMoral Issues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 1972) , 8汀， Giovanni Visser , "Aborto diretto sempre illecito?" , in 

Problemi attlωli di teologia , ed. by the Pont. Ateneo Salesiano , Rome CZuerich: 

PAS , 1973) , 94f, B. Haering , Medical Ethics CSlough: St. Paul1991) 100f, J. 

Stimpfle , Bishop of Augsburg , in a declaration of April 27 , 1974; quoted by F. 

Scholz , "Durch ethische Grenzsituationen aufgeworfene Normenprobleme ," The 

01. 户rakt. Quartalschrift 123 6 0976/7) 214. L. Cornerotte , "Loi morale , 
valeur h飞lmaines et situations de confl口，" Nouvelle Revue Theοlogique 100 (1 978) 

528f. M Vidal , L'atteggiamento morale II (Assisi: Cittadella , 1979) 227. J. 

Gruendel , NOr7ηeη im Wαndel ( 孔1ünchen: Don Bosco Verlag , 1980) 184. F. 

Podimattar口， "Conflict Morality: an Interpretatio口." leevadhara 12 (1 982) 448. 

P. Spork凹 ， Die Sorge um den kranken Menschen (Düsseldorf: Patmos , 1988) 

136; 143. D. G. McCarthy and E. J. Bayer, ed. , L c. 83f; 91-3; F. Boeckle , 
in 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Ethik , voL II. ed. by A. Hertz et alii (Freiburg: 

Herder , 1993) 55 , 58. E. Schockenhoff, Ethik des Lebens (Mainz: Grünewald. 

1993) 323. H. Rotter. Verantwortung für das Leben Onnsbruck: Tyrolia. 1997) 

64. H. Weber , Spezielle Moraltheologie (Graz: Styria , 1999) 125. R. Sagmeis

ter , "Abtreibung" in Neues Lexikon der christlichen Moral Onnsbruck: Tyrol阻，

199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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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侵犯行为必须是非正义的 (unjust) ，就是，从侵犯者的角

度来说是不正义的 (not justified) (比如在一些紧急的困境情况

下，偷食粮是有某种正义性)。假如侵扰至少从物质上没有理由

(materially unwarranted) ，那么它已经有充分条件被认为是非正

义的了。即使侵犯者有主观的(正式的)罪责 (subjectively [for斗

mallyJ guilty) ，这样的侵犯还是不正义的。因此，人们也可以而

且应该抵抗一个有精神病的人或一个喝醉的人的侵犯。

(2) 侵犯行动必须是实际的(actual) ，就是它必须是即将发生

的 (imminent) ，正在发生 (present) 或仍在持续进行的 (still last

ing) 。一且某人明确知道，他或属于他的人确定地和不可避免地

将会受到不公正的攻击，那么这个人可以采取预防的自卫行动

(preventive defence)来反击。在侵犯已经发生了后，杀侵犯者就

不再是自卫( self-defence) 而是报复 Crevenge) 。因此一个女人不

应该杀死强暴了她的男人。然而，当贼正在偷窃或与所偷的东西

逃跑时，自卫还是允许的。

(3) 自卫的手段必须限于符合所受到危险的程度。只有在保

护诸如生命、保护家人、在被强暴时保护身体的完整、保护重要的

世俗价值的情况下，才允许严重伤害和杀死侵犯者。杀死一个偷

香蕉的小男孩是不合适的。人可以像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一样

保护别人的生命及财产。

(4) 反抗行为必须限于必要的能达到正当自卫目的的暴力行

为的最低限度。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中，都必须选择给侵犯者造成

最小伤害的方式。因而，假如一个人能通过逃跑救自己的生命，他

就得逃跑。如果伤害侵犯者就足以自卫，那么杀死他就是不合法

的了。然而，如果自卫者超过无可指责自卫行动的界限，他经常会

得到原谅，因为他很激动。

2. 关于自卫的合理性的论点

(1) <<圣经》和教会传统

《圣经》中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自卫的仔细教训。唯一直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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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问题的章节是《出谷纪))22: 2 。它允许杀死夜里闯入家里的

窃贼。如果一个人在白天抢劫，不允许杀死他，可能由于被抢的人

能够比较容易地向人求助或能认出抢劫犯，这样在法庭上可以起

诉他。

新约中的一些教义好像反对自卫这种权利。耶稣教导人们把

另一半脸也转给打他的人(<(玛窦福音 ))5:39) ，而圣保禄说，人们应

该以善克服恶(见《罗马书 ))12: 21 和《格林多前书 ))6: 7) 。但是，我

们不应该太过于强调《圣经》中的这些语句而认为它们是否认自卫

这种权利。当耶稣站在司祭长面前，挨一个官员的打击，他没有转

过另一半脸，而是问他，这种惩罚的理由是什么((<若望福音))18: 

22) 。耶稣的使命本身就要求反抗不公正的对待，以避免虚拟的怀

疑。在《宗徒大事录 ))23: 2f，保禄要求天主严惩那个要打他的司

祭长。

→些教父对自卫的权利表示疑虑( T ertullian , Cyprian , 

Ambrose , BasiD 。但圣·奥古斯丁支持这种权利。①经院哲学和

后期神学通常是肯定自卫这种权利的。②

自古以来，自卫的权利就是国家法律中的基本信念之一，至少

在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侵犯的情况中受到肯定。在现代社会中，这

个权利几乎被所有的刑法承认了。

(2) 理性提供的论点

①有一种自然法则秩序确保每个个人和群体拥有他们生存

和自然发展所需的各种权利。同时这种秩序赋予人尊重别人和别

的集体同样权利的责任。这个自然法则秩序的存在和不可侵犯性

一直延续至今，因为如果没有它，人类就不可能秩序井然地生活和

( Epist. 153 , 17. 

② 有的教宗(如 Alexander VII，见 DS 2037f 和 Innocent XI ，见 DS 2130{)在其文献中

表示他们要限制自卫的权利，但当他们这样做，他们也间接地肯定了自卫的可能

与权利。 1994 年的《天主教教理》也明确地承认这个权利(第 2265 条) ，而 1995 年

的 Evangelium Vitae 通谕也同样承认它(第 5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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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发展。

由于这种自然秩序必不可缺，它必须允许和要求受到保护甚

至是暴力手段的保护，即符合必要的程度的保护。如果一种法律

秩序仍保护那些破坏秩序的人的权利，那这样的法律只会保护自

身的侵犯和自身的毁坏。这与它的必要性相抵触。保护政治人物

或教宗保镖就是自卫的措施。

要注意的是，保卫自身或别人的权利的人只是想要保护仍存

在的自然法则的秩序，他不是施行惩罚。只有在法则遭到破坏后，

才能施行惩罚，但惩罚的权利只保留给公共权力机构，因为这样才

能充分的与比较安全地恢复受破坏的秩序。

②考虑到被托付给某人照顾的人(某人的家人、亲戚、一个社

区或组织的公共利益)以及一项承诺的工作，常常不仅是合理的理

由，而且还构成抵抗非正义的侵犯者的要求。爱人的戒律要求尽

可能地宽恕作恶者，但同样的戒律也要求我们保护别人的利益不

受到不公正的威胁。

③说明白卫的合理性的最后一个论点是从反面看不进行自

卫的坏后果。这个观点本来就包含在第一个论点内。假如不允许

私人反抗那些企图抢劫或谋杀的人，那么人们就将暴露在未得到

充分保护的所有形式的残忍的暴力中。被侵犯者不反抗(inviola

bility)将会鼓励凶残的人去犯更严重的罪行，那么将迅速增多此

类案件。

通常没有责任通过杀死侵犯者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基督教的

爱也许会引导人们不杀死侵犯者而选择忍受不公正待遇。不过，

假如自己的生命为了抚养和保护家人或集体是必需的话，自己就

有义务对侵略者进行有效的自卫。仁爱的责任 (duty of charity) 

使人有义务去保护别人(妻子、孩子、父母或那些特别需要自己照

顾的人)。法官、警察、卫兵由于其职业的原则都有责任保护别人

免受非正义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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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接受痛苦和死亡

疾病和年老的困扰会使人们更深刻地经受痛苦和死亡带来的

麻烦。回答这种问题就得依赖人们的世界观，特别是他们的宗教

信仰。基督教信仰把痛苦看作一种把人与基督合一的方法，因为

基督忍受了痛苦和死亡而这样进入了圣父的荣耀。我们身上"带

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见《格林多后书》

4 :1 0) 。如果能宽容地甚至英勇地接受苦痛，人就完全在基督内成

熟起来。痛苦使人对天主、对生命的意义和他邻人的需要都更为

敏锐。而且基督徒的受苦也被看作是天主选民都得到恩惠。通过

他的受苦，一个人用自己肉体来"为基督的身体一一教会，补充基

督的苦难所欠缺的"(((哥罗森书)>1: 24) 。因为病人代表基督的形

象和征兆，为病人服务就是为基督本人服务。他将在判决日这样

说"我病了，你来看我"(((玛窦福音 ))25: 36) 。

病人的圣事加强教徒在痛苦和死亡中的困扰。但如果说这圣

事仅仅是为死亡作准备，那就错了。在《雅各伯书》中，傅圣油被认

为是治疗病人的一种方式(((雅各伯 ))5: 14ff) 0 教会热切希望患病

的教徒不要忽视傅圣油这种天主赐予的仁慈，而他身边的人在这

方面也应该帮助他，应该叫一位神父来。

患致命病的人尤其需要在他们最后的路途上得到帮助，因为

这往往是一段艰难的路程。这种需要"不要被理解为聆听真理的

需要，而主要是在垂死的路上有一位陪伴的需要。因此，对将死者

来说他的同伴是否知识渊博或是否很能干不是那么重要的。最重

要的是他以一颗温暖的心来面对将死者"。①根据特定情况和病

人的信任，提供帮助的人可以是医生、护士、神父或牧师、亲友或朋

( P. Sporken , Die Sorge um den kranken Menschen (Dusseldorf: Patmos , 1988) ,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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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病人周围的人应当对病人表达希望和要求的信号很敏锐。

虽然死亡即是肉体生命的结束，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得毫元意

义，因为人的尘世生命的故事也是天主的故事;人如果生洗于基督

内就更是这样。当垂死的人回忆起从孩提到青年到完全成熟及至

消亡的一生时，他也同时回忆天主的路程，天主的物事。因为经过

回头环顾，他发现在他自己写的故事里也有天主写的故事。神父

能够帮助垂死的人发觉到，在过去的生活当中有上主圣爱的道路

以及天主留下的轨迹。

在将死时，基督徒把他最后的自我放弃呈给天主。基督徒的

死，是为天主而死，正如他活着是为天主而活一样(<<罗马书))14 : 

7f; 参《斐理伯书))1: 20) 。若把他的痛苦与死与基督结合在一起，

那么基督徒的死也充满了天国的希望、不朽和复活的希望以及最

终与基督在一起的希望。"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也将使你

们必死的身体重新活过来"(<<罗马书 ))8 :11)。既然死亡意味着和

基督完美的结合，基督徒的死最后就成为一种益处(<<斐理伯书))1 : 

21-23) 。由于这种与基督合一的希望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基督徒

希望离开尘世。"我们放心大胆，是为更情愿出离肉身，与主同住。

为此，我们或住在或出离肉身，常专心以讨主的喜悦为光荣"(<<格

林多后 ))5 :的。

从这方面说，死不再是令人害怕的仇敌，而是人脱离尘世的希

望。当然，向死亡的渴望也可能出自不大完美的动机，比如不能忍

耐现世遭遇的不幸，或甚至是邪恶的动机，如厌倦生活中平常的困

苦。但是，当离开尘世的愿望是由于想在天国与基督同一和与在

天主内永恒休恕的话 就如同在圣保禄那里 ，那这种愿望

就是完全合法的。



第八章 荣誉、诚实与忠贞

本章的主题是一些价值范畴，这些范畴主要属于理想和精神

世界。正如一切真正的价值范畴那样，它们也要求人们的尊敬和

捍卫。对邻人的挚爱必须涉及到它们，而这种爱会提倡、捍卫和促

进它们。除了健康的肉体生活以外，"荣誉"Chonour) 的美德乃是

人们生存于世上的最为重要的基本价值之一，它赋予个人按照他

的真正价值所应得的尊重和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应有的尊严。

"真理"( truth) 使得个人能够按照实际去生活和行动。"诚实"

( truthfulness) 因而是这样的一种品德，它尊重真理，无沦真理是

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在和邻人沟通时，诚实的美德使

得别人确信真理。和诚实接近的是"忠贞"( fidelity) ，人们通过它

保持着对信念、话语和诺言的忠诚。在很多情况下，保密( secre

cy)是诚实的一种要求，因为秘密经常是他人的一种委托，而该委

托的明示或含蓄的前提是，人们不要暴露秘密。然而在其他情况

下，保密的义务缘于个人对隐私所拥有的权利和个人对心灵世界

深处的保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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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荣誉的道德价值①

一、荣誉的性质和基础

荣誉的美德在于承认他人的价值，不仅通过内心的肯定，而且

还通过表现于外的尊敬。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来，荣誉表明了

个人的自尊，自尊使得他对自己的信念、言语和一般意义上对他的

理想自我C better self)有所承诺。当一个人被称为是一个"有荣誉

的人"也 man of honour)的时候，上述的意义就会被感觉到。荣誉

的最高形式是道德上的荣誉，它标志着个人道德上的正直Cmoral

probity)及对道德的尊重。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限于某一方面

的荣誉，例如一个人的科学、国民或者政治荣誉。

荣誉的基础是个人所拥有的完美(perfection) 、善良 Cgood

ness)和神圣Choliness) 。既然最高的完美存在于天主之中，那么

最纯粹、最高意义上的荣誉也应该属于他。天主的神圣要求人们

无条件的崇拜和完全的献身。

所有的创造物都是恩泽于天主的完美。经天主创造后，它们

都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获得尊敬，而这种尊敬依赖它们所代表的价

值。人们对受造物所表达的尊敬最终是尊敬创造者 上主

的荣誉。

在物质世界最高的荣誉应该属于人类，因为人乃是天主的肖

像。夭主的肖像在个人身上实现得越多，他就越是天主的儿子，更

多的荣誉就应该归于他。因此，圣人 C the saints)就应该得到特殊

的荣誉，因为他们是特别接近天主的。其次是所有的对天主敬畏

① 在传统的教会伦理学教科书中，荣誉的棋极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们仅仅

注意到对荣誉的冒犯这一方面。荣誉的道德价值和对荣誉的责任在一些理论家

那里得到了发展，他们是: Mausbach/Ermecke , Katholische Moraltheologie nI. 
1961, 568→579 ，和B. Haering , The LaU' of Christ III ,1966 605→ 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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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和基督的追随者，他们在为一种神圣的生活而奋斗。人们

对天主的虔诚献身应该比他们所拥有的自然品性，例如美丽、智

慧、强壮或富裕，获得更多的荣誉;虽然如此，荣誉也应该归于对其

自然品赋加以发展和运用的个人，不管是在科学上或经济上、工匠

上或艺术上，等等。囚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道德上的荣誉

和社会上的荣誉;但是，因为他们仍然分享共同的人性，他们也保

留一个基本的人的尊严，而这个尊严也应该受到尊重，所以不可以

用侮辱人的惩罚方式。

正如一个人不能否认他的存在和他的内在价值一样，他也不

能否认他的荣誉。有时他可能被允许放弃他外在的荣誉，但是他

始终保持着他内在的荣誉感以及对这种荣誉的外在权利。尊重别

人的荣誉乃是对正义的一种责任，侵犯了别人的荣誉也就侵犯了

别人的权利。这样的侵犯是在精神价值秩序上的损害，并且需要

重建。

荣誉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财富。一个成员内部并不相互尊重

的社会就会缺乏凝聚力而且不能发挥每一个人的最大努力。为了

能够在社会里成长发挥和有所收获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荣誉。

荣誉同时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承认并且尊重一个人的善

行或者他的成就，就是对于这个人的不可缺少的道德勉励。教育

总不要轻视一种健康的荣誉感。甚至在责备和惩罚时，教育都必

须最终唤起人的自尊，并且这样激励他取得更好的成果。一个不

被赞誉的人、一个只遭到冷漠和鄙视的人很快也会随着他所面对

的态度丽采取行动。

二、荣誉的首要责任

1.尊重自己的荣誉

根据《圣经》里的教义，个人的名声在人间的价值中是最为重

要的价值之一。"信誉比多财可取，敬仰比金银可贵"(<<箴言篇》

22:1L "你应注意你的名誉，因为名誉与你相处，久于千万黄金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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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德句1)篇 ))41:15) 。

基督徒的好名声促进教义的传播。"不要触怒犹太人、希腊人

或天主的教会，正像我竭力使人们快乐一样，不要追求自己的利

益，而是众人的利益，为了使众人得救"(((格林多前书毕10: 320 。

同样的，他们所表现的好榜样也显现天主的荣耀。"让你的光辉在

人们面前闪耀，以使他们可以看到你出色的工作和光荣你们天上

之父"(((码窦福音 ))5: 16) 。

因此，基督徒，以及所有爱天主的人，都应该关心自己的名声。

"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义的，凡是纯洁的，凡

是可爱的，凡是荣誉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

思念"(((斐理伯书问:的。圣保禄渴望对天主和对他人能够扪心元

愧Chave a clear conscience) ，并把这些看作他的荣誉(((宗徒大事

录 ))24: 16;((格林多后书))1 :12) ;并且他毫不犹豫地为此进行辩护，

不让别人贬低它及损害正义事业(((格林多前书 ))9;((格林多后书》

110 。

另一方面，人们不应该为了受他人赞扬而追求名声。如果一

个人的善行只是为了获得外部的赞扬，但缺乏对天主和邻人的真

爱，那么就没有什么美德了;相反，这就是基督所严厉谴责的伪善

态度。"你们应当心，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为叫他们看见;若

是这样，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赏报了。" C ((玛窦福音》①6: 1; 参

见《迦拉达书))1:10)

有责任地注重自己的荣誉是合理的，并且常常是一种义务，这

也是正当的自爱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人对于别人的道德生活和

精神生活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些人为了属于他们的人也有义务去

保护自己的荣誉。注重自己的荣誉对于父母、教育者、神父、牧师、

长上和政府官员来说是一项严肃的义务。他们的工作效率在相当

① 还有《玛窦福音 >>6:1--8; 12: 1--14par; 曰 :1--20;((马尔谷福音 ))7: 1--23;((路加福

音 >>11:37--52;13:10--17;14: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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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享有的名声。关注自己做为基督徒的荣

誉也是使徒和传教士的使命。

保存自己名誉的义务并不意味着斤斤计较地强调自己的地

位。对个人荣誉并不构成真正损害的微不足道的不受尊重的事，

应该被习惯地忽略。不过，一个人拥有权利和义务去保护自己的

名誉不受非正义攻击的损害。在特殊的情况下，他可以在法庭上

捍卫自己的荣誉。如果他代表整个团体，那么这一点就显得特别

的重要。如果荣誉来自于一个职位，那么个人就不得放弃这个荣

誉。然而即使是保护个人正当的荣誉，人们也不应该超越正当自

卫的界线而必须把自己限定在对足够地驳斥诋毁的必要的限度之

内。在任何情况下，用虚假的和卑鄙的方法来保护自己都是不允

许的。

恰当的荣誉感必须禁止人们靠一些表面上的品德来追求别人

的赞扬，因为这些品德或功勋都不是真正他具有的。这样的没有

功勋的荣誉C unmerited honour)应该被视作一种耻辱而不是快乐

的泉源。过分地追求荣誉乃是不正当的野心之罪。野心之罪(参

见《玛窦福音>> 23: 5-7; ((路加福音>> 11: 43) 。以此相反的过错是

对自己荣誉的冷漠以及嘲笑别人的意见c 和恰当的自尊相对立的

罪行是虚伪的自卑，贬低从天主那里获得的天赋以及自我贬弃，它

们和自我吹擂一样，都是与真诚Ctruthfulness)相对立的。

2. 尊敬自己的邻人

正义的原则要求他人的荣誉受到尊重。"该尊敬的就尊敬"

C ((罗马书>>1 3:7) 。博爱的原则要求积极地加以提倡他人的荣誉。

"论兄弟之爱，要彼此相亲相爱;论尊敬，要彼此争先"(((罗马书》

12:10) 。一个有高尚心灵的人是不会吝惜他的赞扬的;他不会等

待着受到别人的赞扬，而是随时准备着无私地把赞扬奉献给别人。

政府的官员应该受到特别的赞誉，因为他们代表整个社会，他

们是社会事业的管理者。因此一切合法的世俗权威都应该受到尊

重(((罗马书>>13: 7; ((伯多禄前书 >>2:17) 。那些代表着精神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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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主要是主教和神父、牧师 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 C((希伯

来书 ))13 :1 7 ，((伯多禄前书 ))5: 5) 。对父母的尊重是梅瑟(摩西)十

戒中的第四戒，并且被《圣经》反复强调 C((出谷纪 ))20: 12 川中命纪》

27 :1 6;((玛窦福音))15:4;19 :1 9) 。老年人同样地也应该受到特殊

的赞誉，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为年轻一代所付出的辛勤

劳动应受尊敬 C((肋未纪)) 19: 32; ((箴言篇)>1 6:31;(( 弟茂德前书》

5 :1D 。

对他人的尊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表现出来:路上偶遇时的礼

貌相待，对邻人的当面赞扬，以及背后的推荐与称颂。

任何一个人不应该因自然的缺陷或者贫穷而受到贬抑。只要

他们过着的是一种正直的生活，盲的、踱的和健康的、强壮的，贫穷

的和富有的，都应该得到相同的尊重。圣雅各伯(James 亦译詹姆

士)严厉地谴责他团体中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集会上更关心那些

富人，而让穷人坐在最后排的位置 C((雅各伯书 ))2:2-6) 。在行为

上的道德过错当然会减少人所得到的尊敬，但每个人都应该记住

他本身的缺点。弱点和缺陷经常和优点并存，而这些优点仍然应

该获得尊敬和荣誉。甚至死人也有获得后人尊敬的权利，因为每

个人都希望活在人们的记忆里。甚至死人也有获得后人尊敬的权

利，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活在人们的记忆里。

既然对长上的尊重总是同时表明了对他们所代表的团体的尊

重，对于那些没有特别高的地位的官员也应该表示尊敬。然而，一

个尽职的和正直的官员或领导者总应该比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受到

更多的尊敬，这一点是自明的。

不仅个人有权利获得好的名声，一个团体(例如教会团体、修

会、国家和人们的每个有组织的团体)都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它们

向样有它们的荣誉，并且有权利强调这个荣誉，如果它们完成它们

应负有的责任以及完成天主给它们的使命。同时，每个团体和国

家都应该注重它的荣誉并尽力追求"名副其实"的状态Ckeep itself 

worthy of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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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纠正的服务和义务Cministry and duty of correction) 

缺点和过错是损害个人荣誉的因素之一，同时也会对他人造

成伤害;使邻人意识到它们并加以纠正，乃是一件善举 Cact of 

charity) 。天主公教的道德神学因此总是把兄弟间的纠正Cfrater

nal correction)作为一件特殊的善举来看待。同理，正如社会团体

也有自身的荣誉一样，它们本身也需要被审查和纠正，这可以称为

公共的批评和纠正Ccommunal correction or criticism) 。

兄弟间的纠正指的是教训有过错的邻人为了使他远离罪恶;

但这不是用法庭的力量，而是属于个人范围。虽然以父亲和帮助

者的权威纠正他人也可以被称为是兄弟间的纠正，但这经常被称

做父权的纠正 (paternal correction) 。相反地，法庭的纠正 (judi

cial correction)一一它包括法律性的、权威性的纠正 C canonical 

correction) 是某一个团体的成员正式地受权威的纠正，而这

个纠正是通过某些正规程序(书面的或在见证人面前)未达成法定

效力，并且将会强有力地付诸实践。公共的批评指一个社会团体

意识到某一个公共的过失并加以纠正。

《圣经》的教义多次提到兄弟问的纠正。旧约的智慧书就这样

说到"你应质问朋友，也许他没有做;他若做了，叫他不要再做。

你应质问邻人，也许他没有说;他若说了，叫他不要再说。" C<<德训

篇 H9:13fH玛窦福音》对于这个问题有清楚的论述，并且教导门

徒不仅要注意纠正的义务，而且还要懂得正确的方法。《路加福

音》则简洁地说道"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你就得规劝他"C<<路加》

17:3) 。圣雅各伯强调兄弟间的纠正的仁慈性和有益性。"那引罪

人迷途回头的人，必救自己的灵魂免于死亡，并遮盖许多罪过"

C <<雅各伯 ))5: 20) 。保禄在《得撒洛尼前书 ))5: 14 中对于纠正的一

般义务有所论述，而对于父权性的纠正则在《弟茂德前书 ))5: 20 中

有所论述"犯罪的人，你要在众人前加以斥责，为叫其余的人有所

警惕。"

在《圣经》墅，对公共批评的义务似乎没有受到明确的表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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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最突出的人的品性与行为就表达出这种批评精神。旧约里

的先知们是当时社会和宗教的不义状况的勇敢批评者(参见《依撒

意亚>>1 :11-17;((耶肋米亚 )>7:21-26;((亚毛斯)>5:21-24) 。耶稣

基督对当时一些犹太人的狭窄法律主义(参见《码窦福音 >)23) ①以

及国家主义(参见善良的撒玛黎雅人[good SamaritanJ 的比喻，

《珞加>)10: 30-37 ，和关于最后审判的说法，((玛窦福音 ))25: 31-

46) 的激昂的批评也表示出同样的精神。

提倡兄弟间的纠正和公共批评的内在理由是使得邻人和社会

团体远离罪恶，并使得他们能够响应神的召叫并更好地发扬上主

的光荣。保护自己的权利或他人的权利这个义务也往往构成纠正

的要求。

与此相应地，人们也具有接受纠正和努力改错的义务。重新

提出纠正的要求往往是很困难的。那些拒绝每一次纠正机会并且

恼怒地想报复的人，很快就被孤立起来，而且当情况更为严重时，

他们最后不得不屈从于更为严厉的措施。

兄弟间纠正的对象是一切使得邻人以及他人受到伤害的过

错，特别是严重的恶行(例如吸毒和幽酒) ，但同时也包括程度比较

轻的过失与不负责任，例如失礼、不太礼貌等。如果一位兄弟或姐

妹能教训|一个人餐饮方面与穿衣服方面的适当规矩，这可能会带

来很大的好处，因为不懂这些基本规矩很容易会使一个人在社交

时有障碍。公共批评的对象是社会团体中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现

象，如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少数人的歧视、某种意识形态对团体宗

旨的扭曲(参见基督对宗教法律主义的批评)、特权的不公平分配、

忽略人权等。

下述的条件和规范直接适用于兄弟间的纠正，但同时它们也

为公共的批评所应有的领域指明了方向。

① 还有《玛窦福音>>6: 1--8; 12: 1--14par; 15: 1--20;<<马尔谷福音 ))7: l--23; ((路加福

音>>11:37--52;13:10--17;1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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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兄弟间的纠正的条件

为了使兄弟间的纠正成为一种义务并且成为适当的，就必须

满足以下的条件:

1)邻人必须真正需要别人的帮助。这就是说，没有别人的帮

助他就不能有效地改进自己的行为;同时，没有其他的、更能帮助

他的人，或者说那些更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帮助他。另外，这个缺陷

或错误必须是足够严重的，以至于应该获得纠正一一微不足道的

问题也不值得批评。

2) 必须有一种有根据的希望(welHounded hope) ，即纠正行

为将会取得成功的希望。正因为这样，批评与纠正陌生人经常不

是一种义务了。

但是，有权威的人有时必须纠正别人，尽管并没有多大希望能

够取得成功，这样做为的是不给人一个印象，即自己是默认别人坏

表现的印象。例如，一个教区的神父若忽视一些比较重要的礼仪

规律，那么他的主教就有义务来表示反对，尽管改变部下态度的可

能性是很微小的。

那些有义务去纠正别人但意识到自己的成功率是很低的人，

有时可以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只要他们愿意去从事这项工作并且

会更容易取得成功。

3) 帮助别人纠正不可以有不成比例的个人牺牲。几乎在任

何一个纠正的行为里都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努力，这就是纠正义

务的一个部分。这是因为帮别人纠正的人往往会面临一种不被接

受和受到恼怒的境地，虽然他用了一种适当的方法。如果一个人

担心他的批评不被接受并会给他带来巨大的损失，他就没有义务

去纠正，除非别人的过错包含了一个对公共利益的严重威胁。哪

怕在后一种情况下，也至少应该有一些成功的合理希望存在(见第

二个条件) ，否则，就应该采取一些别的措施来保障公共事业的利

益。主教、神父、牧师、父母等，由于他们的身份和所处的社会地

位，就必须帮助那些委托给他们的人，尽管他们要做出巨大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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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

兄弟间纠正的责任的大小取决于将面对的损害的严重性。邻

人所犯的过错对他和别人造成的危害越大，就越有义务去纠正他。

(2) 纠正的正确态度

兄弟间的纠正的动机必须是为邻人福利的诚恳关切和为天主

的光荣和天主的统治的热情。为自己或第三者的福利的合理保护

也能够适当地构成对邻人的纠正。另一方面，纠正别人的行为不

应该缘于个人的厌恶、愤恨和报复心理，因为那样的批评并不是真

正具有建设性的，反而是不合理的和不允许的。除此以外，这样的

批评也倾向于不恰当地夸大短处和发现那些似是而非的错误

(apparent but not real mistakes) ，这样一来，就会使得纠正变成非

正义的;这样的纠正似乎不可能取得成功。

纠正的态度应该由谦虚节制(modesty) 、谨慎聪明 Cprudence)

和仁慈和蔼Cbenevolence)来做标志。只要有可能，纠正或劝戒都

应该通过友好的和宽宏的途径来表现。"如果一个人陷于某种过

犯，你们既是属神的人，就该以柔和的心神矫正他;但你们自己要

小心，免得也陷入诱惑"时迦拉达书 ))6: 1; 参见《玛窦福音)) 7 :的。

只有当一个人对友好的言辞表示冷漠并且不认真对待的时候，激

昂的和严厉的态度才会被允许;或者说，对方高傲和无情的行为应

该要求一种严厉的反应。尽管这样，这时候纠正也应该受温和的

态度所制约，因为纠正者应随时意识到自己不足之处。

谨慎的人应该懂得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恰当的机会，虽然受纠

正的人在这时间又会加上新的过错。对别人的一切小失误进行唠

叨批评是一种粗野的侵犯，不光是不谨慎的，而且也是不仁慈的态

度，因为基于自然的限度，人不可能是完美的。这里同时也包含了

对兄弟间的纠正的第一个条件的忽视，因为许多过失都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自我改正，并且对于轻微的过失来说，人们应该给予足

够的空间让这个自我改正的过程发生。

最后，为了保存被纠正的人的感情和他的名声，纠正应该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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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特别是当这种过错不是公开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转到纠

正的顺序上来。

(3) 纠正的正确顺序

关于某人的同伴当中，谁应当优先有纠正的义务的问题，首先

便是那些从爱德的顺序(order of love)上来说最密切的人，那就是

伴侣、父母、兄弟姐妹、其他亲戚和朋友。在教区、修会和相似的社

团的顺序中，长上者有一种特殊的义务。

在《玛窦福音)) 18: 15-17 中关于纠正的顺序所说的话一直

到今天仍然有效。一个犯了过错或过失的邻人应该首先被私下地

纠正，如果这样做没有什么效果而事情又是这么的重要，其他的人

应该被唤来说明他的错误的事实并使他加以改正。如果这样他还

是不听的话，就应该把他的问题告诉有权威的人，凭借他们职权的

力量使他改正，但他们一开始只应该采用父亲般的帮助( paternal 

correction) 。如果这样还没有效果，而改正情况又是必需的，就应

该把他交给法律机关(judicial authority) ，在他不愿意改过的时候

就用制裁的强迫于段使他改正。

这种顺序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过错反正会公开化，就应该

把犯过错的人的问题直接通知权威。如果通过权威来纠正会更有

效，或者如果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人们可以甚至应该

直接通知权威机关来处理。虽然应该避免回报琐事( petty 

denouncing)一一特别是在家庭和年轻教育机构中一一但如果是

对团体成员的严重危害，一旦事情本身要求这样，必须向有关的权

威作报告。当然，在位者得仔细地衡量信息以及报告人的品质，并

必须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 Caudiatur et altera pars-~"让我们

也听另一方面的话"句，不应该轻率地忽略这个原则。

匿名的诋毁是首先要被禁止的，无论从一般人的角度还是从

在位者的角度来说，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带来可恶的、卑微的、出于

① 此名言是古罗马法律传统的基本原则。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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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憎恨或报复的诬告，而这些是很难防范的。另一方面，报告

人自然有权不受到报复的保护并且在位者要替他的身份保密。这

一点对于报复行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严重情况，就显得至关重

要了。在公开报告人的身份之前，必须先经得本人的同意。

三、对他人荣誉的侵犯

一个人在荣誉领域中由于恶念而侵犯他人的可能性，要比在

其他道德领域中多。一些不良的念头 (uncharitable thoughts)是

经常会发生的罪过，但人们一般不注意到它们。特别是卤莽的判

断(rash judgment)会侵犯邻人的荣誉。一个人由于没有有效的

证据而被判为犯了道德上的罪错，对于这样的判决，基督曾说"你

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码窦福音 ))7: 1)。

我们的邻人有权获得我们的尊敬，只要他没有犯下什么过错

井应得到尊敬;而这一点对于集体、宗教团体和国家来说也是这样

的。否认这一点一一哪怕是在思想上 都是非正义的。当事情

本身是重要的并且又意识到判断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时候，草率的

判断(rash judgment)便是严重的罪过。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今天的社会中，人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对于应该尊敬

别人的荣誉和名声这个义务的敏感性。这种现象来自于大众媒介

的巨大影响 它们认为自己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这一点:时时

处处揭露犯罪和不正当的行为。"①无疑，在今天的社会中，各种媒

介在这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功能，但它们同时也面对一种特殊的透

惑:它们会过分地暴露或揭露东西，超过需要的程度。这种态度也

会影响它们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我们下面还会更详细地谈论媒

介伦理问题。

在实际行动中小心翼翼并不是什么过错，这还常常是谨慎的

①见 Helmut Weber , 5户ezielle Moraltheologie CGraz: Styria , 1999) 5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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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的一种要求。谨慎的人并不认为别人很坏，只不过他考虑到

被欺骗的可能性。因此父母和教育者就应该谨慎地看管他们所要

管理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不可以信任别人，但是他们必须考

虑到人的软弱这一事实，并且必须谨慎地观察他们的孩子或部下

为了使得他们远离罪恶。

1.傲慢、诽谤和贬低(Contumely ， calumny , detraction) 

(1)破坏别人名誉的形式主要是傲慢、诽谤和贬低

当一个人或社会团体在别人或团体面前受到不公正的贬低的

时候，就称为傲慢。这种轻视可以用言辞、记号或缺乏[尊敬的]行

为 C omissions)来表示。这也并不要求对方要在场。通过对他的

代表人、照片、旗号等等的傲慢对待，也可以损害他人的荣誉，只要

这种行为会为受害者所知晓。

贬低是指通过揭发别人真实的但并不公开的缺点来非正义

地损害别人的名声。诽谤是指故意用不确切的缺点来诋毁别人

而同时知道这些坏话是无根据的。诽谤的一种经常出现的形式

是混淆真理和虚构。散布谣言传说(talebearing) 是一种类似的

侵犯，它指谓向某人报告关于他的一些"听说的"、对他不利的传

言。这种做法的动机通常是从鼓动不和谐的气氛来获得某些

利益。

诋毁Cdefamation)可以通过直接的言语以外的形式来实现。

人们会通过歪曲的说法抹黑别人善行的动机，或用恶意的沉默、模

棱两可的暗示、似是而非的赞扬、讥讽、蔑视所行的善等等方式，都

称做是诽谤Cslander) 的种种形式。

如果这些缺点已经被公开了或者快要被公开，对名声不会造

成伤害，而因此也不能说是贬低。一个在封闭的团体(如家庭、学

校、神学院、修道院)里公开的过失不应该对外宣扬。一个在某地

区公开但在别的地区不为人知道的罪过，一个以前被人知道但现

在已经被遗忘的错误，如果犯错人已经做出补赎并决心痛改前非，

那么就可以不再度把它公开化和宣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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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诋毁(defamation) 的罪过

诽谤这种行为在《圣经》里是受到批判的，((圣经》中最早的典

籍已经这样说道"你不可诽谤你本族人"(((胁未纪))1 9:16) 。窃窃

私语者和诽谤者都是受到诅咒的，因为他们破坏了众人的和睦。

有德行的人会为他的嘴巴安上一道门和锁，免得他因说话而犯错

误(((德训篇 ))28: 13-26; ((圣咏))10 1: 5) 。保禄认为闲言闲语者和

诽谤者属于那些违背了天主的坏人(((罗马书))1: 29f; ((弟茂德后

书 ))3:3L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诋毁......你是谁，竟敢判断别人

呢?"(((雅各伯书问: llf; 参见《码窦福音 ))7: 10 

对荣誉的侵犯剥夺了别人应当拥有的东西，这就是非正义的

罪恶(sin of inj ustice) 。傲慢这种过失的严重程度取决于被害人

的尊严和诋毁所采取的语言、行动和小行动(omissions) 的特征。

另外，众人的评价也应该被考虑到。)些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看

来并不是那么侵犯性的行为，在有文化的人看来可能会变成严重

的侵犯行为。从某一个粗暴的人口中说出的脏话并不怎样让别人

感到难受，但是同样的话如果出自一个严肃的人之口，就可能是重

大的侮辱。

很明显，诽谤(calumny)本身是违背正义和真理的原则，因为

它把一些不真实的缺点(或行为)强加给某人。基于真实情况而享

受好名声的权利是一个无条件的和普遍的权利。真理和正义要求

我们不应该把一个好人说成是坏人。

然而，诋毁也是触犯正义和爱德的，虽然它所说的过错是真实

的。如果诽谤者能够证明他所说的是对的，公民法实际上对诽谤

者就不进行惩罚。不过，民法的这个态度不会使故意贬低别人的

行为成为道德上合法的。好的名声是→种社会价值，这基于这人

的外在表现。如果一个人的公共行为没有构成问题以使他应该没

有好的名声，或如果这个人拥有好的名声的事实并不损害别人，那

么这个人的名声不应该通过揭露其阴暗的缺点而被轻率地贬低。

除了对受贬低的人所造成的伤害外，这种揭露也会损害公共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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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因为这些会妨碍他在公众事务和社会关系上发挥作用。

如果过失只是例外的错误和偶尔发生的软弱，贬低就是特别

不正义的。一再地说别人的缺点就导致一概而论的说法，并且把

缺点看成某一人的特性。这样的夸大化不仅违背了正义也违背了

真理。夸大的说法往往伴随着贬低。这样做的消极影响经常是被

贬低的"小人"就容易在道德追求上有所懈怠和放弃，因为众人的

舆论无论如何都不会重视他们。

诋毁(defamation)是一种比偷窃更为令人不平的罪，因为好

的名声胜于财富。诋毁的严重性取决于对他人荣誉可预料的伤害

程度，别人由于被伤害而怨恨的程度，以及他工作效率的降低和由

此而带来的物质损失程度(例如地位、工作的丧失)。被揭露的事

情越严重，诋毁者和被诋毁者的地位和职位越高，知道诽谤的人的

数目越多，个人荣誉受伤害的程度就越大。

一个人可以在某些方面得到人们的尊敬，虽然他在另一方面

失去这样的尊敬。因此由于某一方面的过错而全面地谴责一个人

是不合理的。

(3) 在诽谤中的合作(Cooperation in defamation) 

犯下了过错不仅是诋毁者本人，同时也包括了与他合作的

人。那些听着贬低人的传言而表示出一种赞同的态度的人(即

"附和谣传的人")也负有一部分的罪责。当听者引导说话者进

行诽谤和诋毁，或者当他同意对方说的话的时候，他就直接地成

了诋毁这一行为的同伙了。而当他可以或应该阻止与抵抗诽谤

这一行为但又没有这样做，他就是间接地助长了它。无论谁有

如此的行为就犯了违背仁慈的罪。父母、神父、牧师和长者有特

殊的义务阻止属于他们的人犯这样的错误，同时又要保护他们

成为诋毁的受害者。当意于防止诋毁的干涉会给自己或别人带

来重大不便的时候，或者干涉这一行为没有多大希望能取得成

功的时候，又或者抵抗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人们没有

阻止诽谤这一行为的义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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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揭露秘密过错的合理性(Revelation of secret faults) 

揭露别人的秘密过错可能是允许的，有时候甚至是一种义务，

如果有足够的理由。一个人确实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但这个

权利是有限的(如果他本人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如果保护这个人

的名誉为他本人或对团体有好处，它就是一种权利。但如果隐瞒

他的过错比揭露它更有损害 特别是如果这个人的行为继续有

不正当之处，那些被危害的价值比这个罪人的名誉更重要。关于

那些揭露秘密过错的理由，请见下文("揭开秘密"一段)。然而，关

于别人过错的流言或浮躁、不慎重的唠叨 (idle or frivolous gos 

sip)是不恰当的并且容易成为违背仁慈的罪。流言也是危险的，

因为它往往会导致诽谤。

2. 对受损名声的弥补

对于不正义加于别人的损害给予弥补是正义和仁慈的一种要

求。因此，对于损害别人名声者来说有着同样的要求。他必须尽

他的能力来恢复受害者的名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物质方面的损

失。在对受害者所造成的伤害的可预见的程度内，他有责任对其

负责，因为至少在一种很模糊不清的层面，他也会预见到这些后

果。这种弥补的责任是大的还是小的取决于对方所遭受的伤害是

重的还是轻的。当弥补的责任是重大的时候，它具有约束力。虽

然这个人可能得接受严重的不便。

对→个侮辱行为的弥补(reparation) 到底应该是公开的还是

私下的要取决于侮辱本身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它可以通过当面

(personally) 的或间接的途径来进行。悔恨者也可以通过书信的

形式来表达忏悔，如果他不那么方便当面出现的话。弥补必须要

以一种不含糊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对受害者的尊敬和对过失的忏

悔。如果对待的是权威，弥补就应该以请求宽恕 (ask pardon、道

歉)的形式进行，至少在侮辱是严重的时候是如此;如果对待的是

同辈或低位者，尊敬和善意的表现通常就足够了。但对于一个严

重的侮辱行为来说，即是对待同辈也应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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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者必须通过毫不含糊的、清楚的表达而撤消指控来弥补

自己的行为。如果弥补损害没有别的方法的话，法庭中的虚假见

证必被取消。如果指控是对的，贬低者就不能取消它。这时他就

应该通过别的途径来弥补，例如表示对受害者的缺点不继续斥责

或指出他的优点。

这种弥补应该扩展到诽谤行为进行时的所有在场的人，只要

有可能，弥补应该在一切受传播的人面前进行。然而后一方面的

责任属于传播了这种消息的人的良心，如果他们也意识到了这消

息的诽谤性。如果一个人是通过报纸、收音机或电视来进行诽谤

的，他就只能通过同样的途径来弥补。

如果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被害者已经放弃了恢复名声的权

利;如果他的名声已经通过别的途径获得恢复;如果施行诋毁者本

身并没受到人们的信任;如果事情本身已经被遗忘了;如果诽谤者

报告的过失已经通过别的消息来源而成了公开的;如果受害者对

施害者犯了同样的罪(不过，一个具体的错误的说法还是应该受到

改正) ;如果弥补本身在道德上是不可能的 (morally impossible) , 

当所有这些时候，对受损名声的弥补行为的义务就停止。当诋毁

者要承受比受害者更大的伤害的情况下，最后的这种情况(即弥补

的不可能)就会发生。对于受诋毁者的自愿宽恕 (voluntary con

donation)来说，当这样的宽恕造成那个人的亲友或公共利益受到

重大损害的时候，是不允许的。当一个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的人

士，例如神父、牧师、长上或地方官员的权威受到损害的时候，就更

是如此。

第二节 诚实的美德 (truthfulness)

一、在《圣经》里的诚实

在《圣经》里，真理(truth)这个概念和现代语言所使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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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一样。在现代的意义上，它意味着一种观念或陈述符合实

际的情况或某人的内心信念和认识。这种对真理概念的理解接近

于希腊人的认识。另一方面，((圣经》则比较多从忠贞、诚实 (faith

fulness) 的意义上来理解真理，认为真理就是对神的法则和对福

音书的忠贞遵守(faithfulness) 。天主的法则和他的圣言都是真

理，因此接受和遵守它们的人就被称为诚实(truthful)。同时，诚

恳地对待邻人的人也被称为诚实的。《圣经》对真理的概念也包含

了某人的言辞是可信的 Ctrustvvorthiness)这一方面的内容，但是

它总是从诚实( faithfulness) 的更为广泛的意义来看这些真理的

层次。

1. 旧约

在希伯来语中，真理用 'emeth①来表示，它是从 'aman 来的

(礼拜用的词 "Amen"也从它来的) 0 'aman 的基本意义是表示坚

定、可靠和值得信赖。因此， "emeth" 的意思接近于诚实可信

(faithfulness) 。

当 'emeth 成为雅威的属性的时候，它表达的意思是上主是诚

实的和可信的。②这种 'emeth 也是上主的话语和他的许诺的特

征。"你的话是真的"(((撒慕尔下 >>7 :28) 0 "他的一切诫命是可靠

的"(((圣咏>>1 11:7) 。因此，((旧约》的人会这样析祷"请派遣你的

光明和你的真理，使他们引导我"(((圣咏 >>43: 3) 。

当真理在人们中间得到肯定的时候，就意味着人们对天主、对

他的盟约、对他的法典的忠诚。"敬畏天主，并以忠恳和诚实的态

度事奉它"(((若苏厄 >>24:14; 参见《编年纪下>>31 :20;(( 臣加利亚 >>8 : 

3)0 "走真理的道路"( to vvalk in the truth) 和"做真理的事"( to 

do the truth)都意味着生活在对于天主法律的忠贞中 (to live in 

① )amen 之开头的['J表示希伯来文的 aleph 字母。

② 参见《申命记))7:9; 32:4: ((厄斯德拉下)) 9:33川圣咏))71:22; 89:lf: 30-5川依

撒意亚)) 49: 7; ((欧瑟亚 ))2: 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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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fulness to God's law) 0 "我怀着忠诚齐全的心，在你面前行

走"(((列王纪下 ))20:3) 。①在类似的意义上， "emeth"可以用来表

示人们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如"忠诚地和真实地对待"别人。②

有时判决也有"诚实"这个特征，即人们应当"用真理来判决"以及

"作正确的判决"(((箴言篇 ))29:14;((尼则克尔 ))18:8;(( 匣加利亚 ))7 : 

9) 。在这里，真理有平等 (equity) 以及正义 (justice) 的含义(参见

《依撒意亚 ))59:14) 。

最后， 'emeth 也能运用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例如在表达某

一人的言辞的特点。这时真理就代表话语和现实情况的符合(参

见《列王纪上))10:6;22:16) 。不说真话是不公正的(((耶胁米亚》

9:5) 。神希望人们说真话。"你们必互相说真话" (((臣加利亚》

8:16;参见《耶肋米亚 ))23:28) ，"讲实话的唇舌，永垂不朽;说谎话

的舌头，瞬息即逝"(((箴言篇 ))12: 19) 。

2. 新约

在新约中真理(alétheia) 的概念和旧约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和在旧约里一样，在新约里，真理可表示对天主的忠诚(((罗马书》

3:3-7) 以及对诺言的遵守(((罗马书)) 15: 的。天主的话是真理

( ((格林多后书问 :2) 。另外，正如在旧约里法律是真理(((罗马书》

2:20) ，在新约里，福音是真理(((迦拉达书 ))2: 5 、 14; ((厄弗所书))1 3 ; 

《哥罗森书))1: 5 ; ((雅各伯书))1: 18) 。

在保禄和《伯多禄书》的书信中，真理多次意味着符合福音的

健全教训。③"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就是接受福音并且遵照它而生

活(((弟茂德前书 ))2:4;(( 弟茂艳、后书 ))3:7;(( 弟锋书 ))1 :1-3) 。错误

的教导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因为误解了信仰而"失去了真理"

① 另参见《列王上 ))2: 4; 3: 6;(( 多傅亚 ))3: 5; 4: 6; 13: 6; ((圣咏 ))26: 3; ((德甘11 篇 ))27: 9; 

《依撒意亚))38:3 0

② 见《创世纪))24: 49; 47: 29; ((若苏厄 ))2: 14 ;((箴言篇 >>3:3;14:22:16:6:20:28 。

③ 见《弟茂德前书 ))1: 1创刊弟茂德后书 ))4:1-3;((弟锋书 ))1: 9 :((伯多禄后书 ))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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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远离了真理的指引，不再聆听真理"。①生活的天主的教会却

仍然是"真理的支柱和堡垒"(((弟茂德前书 ìì3: 15) 。

特别地，在圣若望的著作中，真理有重要的意义。真理是天主

在基督内的启示。"法律是借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

基督而来的"(((若望福音 ììl :1 7) 。基督通过宣扬他从天父那里昕

来的话而把真理昭示出来(((若望福音 ìì8: 26 、 40 、 45-47;18:37) 。

作为天父的圣言，耶稣本身是真理。这是基督教的伟大革新。基

督是"道路、真理和生活"(((若望福音 ììl4 : 的。作为"真实的光芒"、

"真光"(((若望福音 ììl:9;(( 若望一书 ìì2:8) ， 他是"生命之光"(((若望

福音问 :12) 。在描写基督时，真理、光和生命有同等的意义。

人们对神所赋予的真理有接受它并遵照它行动的义务。基督

徒必须要远离"奸诈和那恶的旧酵母"并且用"纯洁和真诚的无酵

饼"来代替它(((格林多前书 ìì5 : 剖，他们必须要成为新的人，达到真

理所要求的神圣(((厄弗所书问 :20-24) 。真理是和罪恶相对抗的

( ((罗马书 ììl:18;2: 剖，正像光明是和黑暗相对立一样(((厄弗所书》

5 :80 。爱不以不义为乐，而与真理同乐(((格林多前书 ììl3 : 的。因

此基督徒不能"从真理身边远离出来"(((雅各伯书记 :19) 。

根据若望(约翰)的说法，真正的门徒是"来自于真理"的(((若

望福音 ìì17 :l7f; 18: 37 ;((若望一书 ìì3:19) ，这让人们远离罪恶(((若

望福音ìì8:31-34) 。因此基督徒必须遵守真理(((若望二书 ìì4 ; ((若

望三书 ì)3 f)并按真理行动(((若望福音 ))3:21;(( 若望一书 )ì 1: 6) 。这

就意味着要实现耶稣的法律和执行他的诫命。

毫元疑问，新约也要求严格意义上的诚实。耶稣要求人们在

说话中的"是"和"否"必须是可信的、真诚的，而"其他多余的，便是

出于邪恶"(((玛窦福音 ))5: 37) 。在同一意义上，保禄劝告他的门

徒"你们应该戒绝谎言，彼此应该说实话，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一身

① 见《弟茂德前书 ))6: 5;((弟茂德后书 ))2: 18;3:8;4:4;((弟锋书 ))1: 14; ((伯多禄后书》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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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肢体"C((厄弗所书问: 25; ((哥罗森书 ))3: 9{) 。虚假(falsehood) 和

谎言Clying)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谴责。对于撒谎这个问题要在

下面专门讨论。

二、诚实的美德和它的义务

诚实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它把真理看成一种价值，这种价值能

要求人们从各方面来尊敬它。这种态度要求人们做到:第一，尽可

能地保持向真理绝对开放的态度;第二，随时准备着无条件地施行

自己所认识到的真理;第三，愿意和邻人分享真理，因为至少在原

则上，真理是别人应得到的。

诚实从根本上来说是接受性 Creceptivity) 、对实在的服从性

Csubmissiveness to being)和不会拒绝现实的要求 (readiness not 

to refuse the claims of reality) 。真理不是由人们塑造的，相反，人

们必须由真理塑造出来，并允许自己被它掌握。诚实最终意味着

人们允许自己被认为是真理和万物的来源，即天主所掌握。天主，

就是真理本身的无可测量的深度。

诚实的义务的基础在于，若离开了诚实，个人、社会以及宗教

生活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当发展所依赖的基础 即现实的事

实和规律→一被隐瞒、歪曲或忽视的时候，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是

不可能的。如果天主的旨意所表现的真理被否认的话，宗教信仰

也是不可能的。对现实的认知和承认是有效率和有成果的行动的

不可缺少的基础，而不诚实使一个人失掉这一基础;诚实则使他达

到这一点。

1.思想的诚实

为了做到诚实，一个人必须首先在思想里诚实。他必须要接

受那些他在不同的层面所面对的真理，并努力地寻求它。当然，没

有一个人能探求到一切可能认识到的真理。探求真理首先要涉及

到他本人，他在人间中所要承受的任务以及他存在的神圣的基础，

即那给予他生活的终极意义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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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并遵守它的义务被梵二会议(Vatican 11)称为是人

们的一项严肃的责任。"所有的人都应该由于自然本性的驱动并

由于道德义务的约束而得追求真理，特别是宗教的真理"(DH 2: 

亦参见1)。①与这种义务相符合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即"探求真

理，表达出内心的思想，并公开宣扬它"的权利(GS 59) 。

诚实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是有勇气去面对本人自身的一些事

实。一个人可能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也隐瞒他的真实的存在

和意图，他可能对自己隐瞒他的真实的动机和义务，并逃到一个虚

幻的世界里。自欺的行为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谎言变成一

种第二个本性并只是被朦胧地意识到。魔鬼被称为"撒谎者的父

亲"，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若望福音问 :44) 。

为了对抗自欺和自我异化的状态，人们必须学会认真严肃地

对待自己。这就要求谦卑的自我接纳 (humble self-acceptance) 和

对自己的缺点的中肯的承认。同时它也要求人们当发现过错的时

候乐意纠正。内心诚实的前提是超越骄傲的态度和谦卑的自我否

定(humble self-deniaD 。

一种重视诚实的伦理体系也应该注意到客观存在的秩序和周

围世界的实在。因为各种科学说明这些实在，科学所发现的东西

和科学中那些有根据的结论应该获得应有的重视。如果这些发现

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有所影响，这更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最绝对的要求是在宗教事务上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天主

的圣言的自我开放。梵二会议特别强调了这种责任。"所有的人

都有义务去追求真理，特别是关于天主和他教会的"(DHl; 参见

2 等)。然而，尽管这种责任是特别的紧迫，这也不能用强制的力

量来执行。寻求真理"应该通过一种符合人的尊严和他的社会性

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探索本身应该是自由的"(DH 3)0 "真理不

① DH 指 Ðignitatis Humanae ， 即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梵二")的《信仰自由宣

言》文献。 "DH 1"指"((信仰自由宣言》第一章"。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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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其他方式使人接受，除非借真理自身的力量"(DH 1) 。但是，

当一个人在如此重大的事上不回应他本来的义务，也就是寻求真

理与保守它的义务，我们不能免除他道德上的罪责。

2. 行为的诚实

一个人的行为必须是诚实的。人的行动必须符合他所支持的

原则以及他所拥有的信仰。行动方面的诚实意味着一个人遵照他

的思想和言辞来行动和生活。

当《圣经》要求那些属于天主的人去"实行真理"，"走真理的

路"并遵守它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诚实的。这样的说法表

明人们应该遵守神的旨意以及遵守信仰的要求陌生活;再也没有

别的诚实比这更为重要了。

梵二会议是以同样的方式坚持了所有的人不仅有追求真理的

义务，而且也"有责任依附已认识的真理，遵循真理的要求而处理

其全部生活"(DH 2;参见1)。当真理被发现的时候，人们就有义

务去认同与坚持它，以便他们能够达到他们的创造者→一天主

(DH 3) 。

如果一个人坚持自己的信念，可以称他为"诚实的"。我们说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an upright person) 0 "如果我们想要有正

直的朋友和正直的对于，我们想到坦诚和可靠这样的价值。如果

人们从正直的角度来看诚实，就不仅仅意味着话语的真切，而且也

包括在行动中实证它的能力。一个正直的人与他所坚持的真理具

有同样的本质。"①

由此，不诚实(untruthfuD是指一切和已被认识到的真理以及

个人的信仰相违背的行为。和诚实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是伪

善(hypocrisy) ，它是指为达到一种外在的、别的目的而假装的道

德行为，这就是基督对法利赛人(pharisees) 和经师的谴责。基督

批评他们行使怜悯和善行，例如施舍、祈祷、禁食和对法律的恭敬

①见D. Mieth. Die neuen Tugenden (Düsseldorf: Patmos , 1984) 16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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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的时候，并不是出于天主和有需要的邻人的缘故，而是因为想

从别人那里得到赞扬(((玛窦福音 ))6: 1-8;23) 。他同样也批评他

们的另外一种不虔诚(insinceri ty )的态度，就是他们要求别人遵守

规章和义务，但他们自己并不想遵守这些。"他们只说不做，他们

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

指头动一下。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玛窦福音》

23:3-5)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深深地陷入了错误的人们，如果他们是依

照他们的错误信念行动的，我们就不能说他们犯了不真诚和伪假

的罪。这样的人在行动上是真诚的，因为他们的行动符合他们的

思想和信念。梵二会议也认为，这样的人绝没有伪善的罪责。"良

心常常会因不可克服的无知而犯错，但又没有失去它的尊严"

(GS 16) 。

诚实同时也要求人们敢于面对不利的情况而不逃避它，它要

求人们接受别人的批评而不会因为感情和欲望而进行报复。诚实

的人愿意认真地接受别人的观点并乐意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

错误。

这不仅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集体、社区甚至教会也是这样。

"我们应该鼓励教会公共生活当中，就是天主教教友之间的诚实和

勇敢的态度。当我们发现意见会带来不安静的气氛的时候，我们

也要允许它被表达出来。让我们真正让‘公众的意见'在教会内有

一席之地;在教会内我们就有能力来扩大或限制发表言论的机

会"。①基督信仰的维护者也不允许使用不公平的标准来对待它

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相反，出于他们的主人的精神，基督徒应该在

争论中尽力地保持公平的方法，并且善意地聆昕别人的意见。

信仰的真理是从天主那里获得的特有禀赋，而对于这个信仰

① K Rahner , "On Truthfulness" ("关于诚实勺， in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ηs VII , 
1917 , 2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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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的忠诚最终也包括在他人面前作证的勇气，这是一个基本

因素。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基督信仰的真理的见证人，都应

该用和他的使命和环境相协调的方式来证实它。

3. 言语的诚实

口头上的言辞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知识的内在声音。当

然，人们不能通过外部的言辞来彻底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而经

常也不被允许这样做。然而，言语的诚实要求无论是什么样的外

部言语，都必须和内在的思想和知识保持一致。

言语上的诚实是正义、尊敬和爱德的一种要求。因为它的对

立面 谎言，不仅对别人否认真理，而且还使人相信虚假的东

西，使人陷入错误。谎言接受并依赖那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情

和保障。假如人们依靠这种基础来行动，他会常常给自己和别人

造成伤害。能够确定地依靠别人的言论，这是友善的共处、有成果

的合作和有效率的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对真理的破坏 这是每一个谎言所具有的 是对他人的

一种侵犯，虽然某个具体的真理表面上对他人不是特别重要的。

每一个谎言都表示出一种对待别人的态度，就是认为别人不值得

或不应该得到真理。这种做法侵犯了他人作为享有同等的价值和

权利的个体人格的尊严。只有在真理受到尊重的地方，理智的和

道德的伙伴关系才得以发展。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点:人的言语在表达真理方面都是有

局限性的，人的话也会是模棱两可的。人们所理解的话语多次并

不符合发言人的意思，这是因为这些话经常不那么清楚，而是模棱

两可的。"对于真实的话语来说，这种局限性和模棱两可的特征就

意味着，人们在感觉上认为是谎言的话在很多情况中并不是谎言。

至少要承认，谎言和非谎言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清楚，但一些很天真

的人会觉得，这个分界线应该非常清楚。"①

( H. Weber , Spezielle Moraltheolog凹， 1999 ,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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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兄弟间的爱意味着我们有帮助别人的义务，这种爱也构

成与别人分享真理的义务。然而，虽然我们始终有义务在言语上

保持诚实，但我们并没有义务，或常常不被允许把自己所知道的

切真理告诉他人。基督是绝对诚实的，但他只慢慢地把天主的旨

意昭示给人们，而且不是给所有的人。他警告说，"不要把珍珠放

到猪的面前"C((码窦福音 >>7: 6) 。话语的目的不在于它本身，而是

在于它帮助自己和别人的进步以及实现上主所给予的超越性的目

的上。这就要求人们不能用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方法来使用和揭示

真理，除非这样做是出于更高的价值。那些掌握了真理的人们，应

当谨慎地衡量他对真理的揭示是否真正是建设性的，是否会在不

同的人群中架起一座桥梁，是否会有利于团体的建设以及是否会

增加天主的光荣;相反的，他们得衡量一下，真理的揭示是否会带

来混淆、分裂和破坏。一些真理会"杀"人，也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比如说如果一个母亲告诉孩子他的父亲是另外一个男人;或者一

个财政部长公开地说，国家的货币将会贬值。"因此，我们必须学

习说真话。"①

违背真理可能是通过明确的谎言，但也可能是通过恶意的滔

媚、讨好或虚伪的话。恶意的滔媚Cbase flattery)如果陪同着别的

恶习就成为重大的罪。如果只想讨好一个人为了获得一种正当的

好处，这种语媚就不构成重大的过犯，但它仍然是不诚实的罪。自

夸和说大话Cboasting and bragging)也是违背真理的罪。

人们有时会使用极端的坦白和对真理的粗糙的揭示来强烈地

对抗不诚实和伪善。对自己和对别人的绝对的诚挚 (brutal hon

esty)被认为是对的，尽管这是实现诚实美德的一个很痛苦的途

径。坦白和绝对的诚挚本身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人们把他们

所想的和他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表达出来，这种做法本身是

有缺点的。想知道关于别人的全部真理是不容易的，通常只有部

①见 D. Bonhoeffer , Ethics (London/ Glasgow: Collins , 1968) 3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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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被认识到。但仅仅把部分的真理给揭示出来，容易造成对别

人不完全的描述和不公正。另外，仁慈本身要求我们用一种不会

伤害兄弟间的友爱的方式来表达出真理，虽然真理就是这样。"一

位告诉弟兄真相的基督徒也必须要马上帮助他接受真理。"①

只要有可能，就必须要照顾到别人的感受。诚实的态度也不

应该成为出卖弟兄的态度。一位"真理狂"(fanatic of truth)会"伤

害羞愧感，亵渎奥迹，破坏信用，出卖他自己的团体，又傲慢地嘲笑

那些‘不能面对真理'的软弱的人。他认为，真理就是破坏性的，真

理需要一些牺牲品，而且还感觉到自己是在软弱的人群中的神仙，

但他不知道他正事奉撒蝉。"②一个用来衡量某人是用真正的诚实

态度或只是抱着不诚恳的傲慢态度的简单标准是看他本人是否愿

意别人用他批评别人的方式来批评他自己。

哪怕是诚实和正直的人都出于对邻人的考虑而必须隐瞒许多

事情，这同时也是为保护他自己以及别人免受谴责的需要。这种

需要往往会给诚实的人带来内心的不安。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作进

一步的讨论。

三、谎言和对真理的合理隐瞒

谎言Oie)指一种和一个人内心的信念和知识相矛盾的口头

上的声明。天主教的道德神学通常把它定义为 locutio contra 

mentem，就是一种和人们内心想法相反的说法。

许多新教的神学家和一些当代的天主教学者在谎言的定义加

上对真理的权利的侵犯，这样就在一个重要的层面把谎言的概念

界定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谎言 (mendaci

um)就被定义为不真的陈述，而这种陈述侵犯了对方对真理的权

利。因此，那些并不侵犯对真理的权利的不诚实的说法当然就不

( The Belgian Bishops , Unser Glaube (Freiburg: Herder , 1988) 187 , 
② D. BonhoeH er，前引书， 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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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谎言了，理论家们把它称作谬误(falsiloquium)而不是对真理

的违背。①

从下面的阐述中可知，传统对谎言的定义的基础是:谎言是和

人们内心想法矛盾的说法。

1. <<圣经》所讨论的谎言

在旧约里，梅瑟十诫(摩西十诫)说"不可作假见证，害你的近

人"(<<出谷纪))20:16) ，这条诫命禁止人们在法庭上用错误的证词

来损害别人的利益。因此，如果教会的教理问答之类的书用"不可

以撒谎"这种普遍的形式来表示出第八条诫命，那么这不是一种字

面上完全准确的翻译。不过，虽然如此，普遍化的说法和《圣经》的

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在其他章节中 4圣经》通常也会普遍地谴责谎

言和说谎者(参见《胁未纪))19:11) 。

先知们要求诚实并谴责所有的撒谎、诽谤和欺骗行为"耶

肋米亚 ))9: 3~9;<< 纳鸿 ))3 :1;<<索福尼亚))3: 13) ; <<圣咏篇》的祷

文为谎言的到处流传而悲伤(<<圣咏 >>59:12f;62:4;109:2); 天主

对骗子表示憎恶(<<圣咏 ))5:6);智慧文学书中一再地谴责直接的

谎言时箴言篇 ))6 :1 7;12 :1 9 、 22; <<智慧篇))1:1 1;<< 德训篇)) 20: 

24~26) 以及诽谤，欺骗和虚假(<<箴言篇 >>4:24;26:23~28;<<德

训篇 >>5:14;28:13~26) 。有时，谎言这个概念具有一种更广泛

的意义，它表示和正义与真正宗教信仰相对立的无神论、无宗教

论和偶像崇拜。②

《圣经》的历史文献描述了几个和亚巴郎(<<创世纪))12: 11 

① 一些天主教的神学家甚至区分了形式上的演说 C formal speech) 和物质上的演说

Cmaterial speech) 。如果听者有充分的理由期望演说者传达真实的思想，那么这

种演说就是形式的;如果客观的条件使得听者不可能期待演说者会说真话(比如

在考问时) ，那么这种演说是物质的。只有那些和人们内心的想法矛盾的形式上

的演说才是谎言。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有人 Vermeersch (Theologia Moralis II , 

1928 , nr. 703 和 705) 、A. Tanquerey (Syno户sis Theologiae Moralis et Pωtoralis 

III , 1953 , nr. 292 和 295) 。

② 《圣咏 ))78: 36f; ((耶肋米亚 ))13: 25; 16: 19f;(( 欧瑟亚 ))7 :1 3;1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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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 10 、依撒格(((创世纪 ))26: 7-11) 、雅各伯 C((创世纪)) 27 : 

80 、达昧 (David) 的妻子米加耳 (Michal) C ((撒慕尔纪上))1 9: 13f. 

17) 以及达味CDavid) 自己 C((撒慕尔纪上 ))20: 6. 28f; 21: 10相联系

的具体的谎言和欺骗的例子。今天的学者们对于这些故事是否得

到了《圣经》的编辑者的赞同或是它们只是描述了一些历史事实这

一点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文献里并没有包含明确的或含蓄的

反对欺骗的意思。希伯来的助产婆为了挽救新生婴儿的性命而用

谎言来躲过法老 CPharaoh) 的邪恶命令，这种做法显然被视为是

允许的。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天主的敬畏，而因此她们受到天主

的降福 C((出谷纪 ))1: 15-21) 。关于友弟德CJudith)欺骗敖罗斐乃

( Holofernes)与他的人以便拯救犹太人，也同样被视为一个被允

许的谎言(((友弟德 ))10 ;120 。

在新约里，耶稣一再地禁止作假证，因为这是十诫之一(((马尔

谷福音))1 0 :19 par) ;除此之外，他要求他的门徒的绝对诚实。他

们所说的"是"和"杏"本身必须是那么可信的，至于更多的话，例如

誓言等，将不再需要(((玛窦福音 ))5: 37) 。

根据使徒的书信，谎言和虚假态度属于应该被遗弃的有罪的

"旧人"。基督徒必须"抛掉所有的邪恶、欺诈、虚伪、嫉妒和各种诽

谤"(((伯多禄前书 ))2: 1)。阿纳尼雅 (Ananias) 和他的妻子撒斐辣

CSapphira) 由于试图在耶路撒冷欺骗教会的团体而遭到了严厉的

判决并突然死去(((宗徒大事录 ))5: 1-11) 。

根据若望的著作，真理是对天主的命令的忠诚;因而它的对立

面一一谎言，也就有着一种更广泛的意义，即意味着对神的不服

从、憎恨以及异端的错误。"那说‘我认识他(神) ，而不遵守他命令

的，是撒谎的人，在他心内没有真理。"(((若望一书 ))2: 4; 参见《若望

一书))1: 6; 2 : 22; 4: 20)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讲，谎言是和天主对立

的。魔鬼是谎言的父亲。"他不站在真理上，因为在他心内没有真

理"(((若望福音 ))8: 44) 。在《若望默示录))(Apocalypse) 中，谎言是

所有罪恶的化身。在圣城中并没有那些撒谎者的地方。那些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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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地方是"在烈火与硫磺燃烧着的坑中;这就是第二次死亡"

"默示录>>21: 8 、 27;22 :1日。

2. 历史的总结

没有基督教的古代世界(pagan antiquity)几乎没有对绝对诚

实的义务。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谎言是允许的，有时甚至是被要

求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斯多亚派)。但亚里士多德通常被视作

一个例外，他高度地赞扬那些在没有利益可图时仍然在盟约和法

规的事上诚实地说话的人，和那些由于将虚伪视为卑微的而尽量

避免它的人。①然而注释者们争论一些问题，即亚里士多德是否

把一切谎言排除在外，或者如果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会不会坚

持他的原则。对谎言和不诚实的一个最彻底的谴责者是西塞

罗，②他在私人和公众事务上都毫不犹豫地对谎言和不诚实进行

抨击。然而，若面对一个存有害人的方法和意图的恶徒，那么人们

不一定要恪守自己的誓言。③

在基督教的古代世界中，许多教父都谴责所有的谎言并且不

允许有例外，然而这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其他的教父则

认为在紧急的情况下，为躲避更严重的害处，可以允许例外。赞同

这后一种观点的作者是亚力山大的 Clement 、 Origen 、 Chrysos

tom , Poitiers 的 Hilary 、 Jerome (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和

Cassian o @ 对基督教理论中的说谎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圣奥

① 亚里士多德 ， }\licor:阳chean Ethics((尼克马可伦理学)).第四卷，第七章。

② 西塞罗 • De 0 f ficiis((论义务)).第兰卷， 14-32 ，

③ 同上，第三卷， 29 ，

④ 根据 Gregor Múller , Die Wahrhaftikeits户flicht und die Problematik der Lüge 

(Freiburg: Herder , 1962) ，下面的古代理论家和著作也赞同在紧急的情况下允许

对诚实义务的例外:Didymus the Blind , Synesius of Cyrene , Dictinius of Astorga , 
Theodoret of Cyr , the Apophthegrnata Patrurn , Procopius of Gaza , Dorotheus of 

Gaza , Martin of Braga , John Clirnacus , Gerrnanus of Constantinople, Theodorus 

of Studion , Eustratius of Nicaea , 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 , John Apocaucus , 
John Contacuzenus , Antonius Melis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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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丁，他把谎言描述成用以进行欺骗的错误言论，并把它看成是

在本性上邪恶的 (intrinsically evil) ;说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被

禁止的，例外的情况是没有的。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他引用了 Cyp

nan 和 Ambrose。然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理由是《圣经》的

教导。

在中世纪的神学家那里，除了少部分以外，都赞同圣奥古斯丁

的观点。由于托玛斯·阿奎那的赞同，这一观点在基督教特别是

天主公教的传统里就具有更大的影响。托玛斯把谎言看作是和说

话的本性对立的，并认为它本性上就是罪恶的。在中世纪的神学

家当中，对说谎问题持不同态度的，认为在有充分的理由的情况下

说谎是允许的，是 Auxerre 的 William ， Hales 的 Alexander 和

BonaventureC波那文都杜)。

近代由于教会改革引起的教会分裂也带来了关于说谎的

道德理论的分歧。新教的神学家通常认为，为了帮助邻人而撒

谎的"officious lie"和为了在严重情况下保护个人正当利益的

"紧急谎言"是被允许的。但加尔文派在这个问题上是例外

的。 H. Grotius(l 645)对谎言和虚假的言论 (false speech) 作了

一个重要的区分:谎言侵犯别人享受真理的权利，而虚假的言

论则没有;只有谎言才是道德上的罪恶。另一方面，康德和费

希特坚持一种不可妥协的真诚态度，虽然说实话也许会导致自

己的死亡。①

在天主公教的道德神学中，新时代开始的标志是内心保留的

理论(restrictio mentalis) 。为了隐瞒真理，一个人会选择一些模

棱两可的话:这些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通常说话时用的，另一个

①见 Kant ， "Uber ein vermeintes Recht aus Menschenliebe zu lügen," Werke in 

sechs Baenden ， 叫 by W. Weischedel (Darmstadt 1970) , vol. 4 , 635-643. 

Fichte 见 H. Steffens , Was ich erlebte. Aus der Erinnerung niedergeschrieben 

( repri口t Stuttgart-Bad Cannstatt , 1995) , vol. 4 , 15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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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不用的意思，但也是可能的意思。①许多神学家走得相当

远，以至允许了"纯粹的内心保留"( restrictio purementalis) 。①在

他们之中有 G. de Valencia (1 603) 、 T. Sanchez(610) , L. Lessius 

(1 623) 和 F. Suarez(1 619) ，后者认为纯粹的内心保留是可以被允

许的。所谓"纯粹的内心保留"指这样的情况:从一个人的话中根

本无法理解到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比如一个小偷说"我没有

偷飞但私下加上一个"今天"0 Innocent XI 教宗则反对这一理论

的槛用。他谴责了甚至在誓言允许纯粹内心保留的说法。③实际

上，纯粹的内心保留与说谎没有差别。

自从罗马教廷对道德保留的泛滥进行限制以后，纯粹的内心

保留理论就不再被提起了。但是为禁止谎言寻求例外的声音从来

就没有完全沉默过，例如 C. Cattaneo (1 70日， C. Lacroix (1714) , 

B. Stattler(1 797) , G. Bolgeni (1 811)和其他一些人。

在 20 世纪中，天主公教神学家中为在一定的紧急情况下的不

真实的言论辩护的人显著地增加了。 Gregor Mueller 列出 20 世

纪上半叶持这个观点的 30 多名神学家，其中有A. Dorszynski , E. 

Genicot , G. Kelly ，肌1. Laros ，孔1. Ledrus , J. Lindworsky , L. 

Ruland , A. Tanquerey , G. Ubach , A. Vermeersch。④那些更为近

期的理论家是A. di Marino , M. Huftier , M. Brunec , F. Connell , 

C. Curran , W. Molinski , J. Metzinger , B. Haering , L. J anssens , F. 

① 比如一个人问"你昨天有没有去看电影呢7"另一个人回答"对，我昨天看了→个

电影。"但是，这个回答不是完全明确的，可能他仅仅在家里看了电视。另一些通

常用的说法也有另一个意思，比如经常说的一些委婉的拒绝"女主人不在家"表

示"她不在家为了招待客人" "她为你不在"。

②根据 Daniel Concina 的说法一一然而他的观点也需要谨慎地加以采纳 在 17

世纪的上半叶大约有 50 位神学家赞同了内心保臼理论(见 Theol. Christiana III. 
1785 ,5, dist. 3, nr. 1; G. Müller 引用它，见同上， 191，注脚 2) 。

( DS 2126-8. 

( Gregor Müller , 1. c. 32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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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ger 和 W. Korff和 W. Korff。①

这样实际上就表明了谎言本性上的罪性的绝对性(the abso 

lute of the intrinsic sinfulness of lying) 。这个问题在天主公教道

德神学中是被争辩的理论。实际上，从允许例外的神学家的相当

大的数字来看，相反的意见也是可能的。

3. 谎言罪性的理由

说谎是应该被反对的，所有的神学家都承认这一点，哪怕那些

允许例外情况的神学家都只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允许

它;诚实是一种必须被提倡的崇高价值，虽然它有时要求作出牺牲

也得肯定它。为了证明说谎的罪性，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基本上就是下面这些理由:

(1)谎言是有罪的，因为它把邻人引向错误并损害人们相互

问的信任。它不仅对别人否认真理，更甚之，它给别人带来错误的

信息，当别人需要用它时便会带来错误的结论，使得正确的、有效

率的行动成为不可能。往往，这些错误使得被欺骗者对他自己或

对别人带偏见地行动;因此，谎言破坏了个人安全和有效工作的最

重要的基础。

(A. di Marino. "Why is lying forbidden?" , Theology Digest 4 (1 956) , 9一12. ("为

什么谎言是不允许的?"((神学文摘份。 M Huftier. .‘ Le Mensonge" , L 'Ami du 

Clergé 72 (1 962) , 689-700: 705-716 , }，也 Brunec. "Mendacium intrinsece 

malum sed nonabsolute , " Salesianum 26 (964) , 608-685 , Francis J. Connell , 
More Answers to Today's Moral Problems 26 (964) , 608-685 , Francis J. Con 

nell , l\.1.ore Ans江'ers to Today's Moral Problems ((对今日道德问题更多的回答》

(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 1965) , 123f, Charles E. Curran , 
Contempor，αry Problems in Moral Theology ((道德神学的当代问题))(Notre Dame: 

Fides Publisher , 1970) , 114-6 , Waldemar Molinski , "Truth" , Sacramentum 

儿l.undi 飞1 ， 1970 ， 317 ， J. Metzinger. "Falschaussage oder Lüge?" Zeitschrift für 

kath. Theologie 94(972) ,311-319 , B. Haering , Free and Faithful in Christ 

《基督徒的自由和信仰))， vol. 2. 1979 , 4汀， L. Janssens , "Ontic Evil and Moral 

Evil ," in Re，αdings in M旷al Theology No. 1, ed by C. E. Curran and R A 
Mc∞口nick (New York: Paulist Press , 1979) , 73-78 , W. Korff in Hand，仇uh der 

christlichen Ethik ， 坠i 3 , ed. by A Hertz et alii (Freiburg: Herder , 1993)91. 



第八章 荣誉、诚实与忠贞 391 

因此，每→个人都会因为被给予了错误的信息而感到不公平;

由于这个原因，谎言破坏了互相信任 Cmutual confidence)这个必

不可少的条件。信任对于顺利的、有效的合作来说是必需的，不信

任则会带来厌恶和不愉快。从这些原因看来，认为谎言损害了公

共利益是合理的。

(2) 谎言打破了每一个声明和陈述所具有的承诺的性质。当

一个人对事实进行陈述或表明他的思想和信仰的时候，他就意味

着他要保证他的陈述符合实际的情况和真实地反映他的思想。就

是由于这种含蓄的诺言Cimplicit promise) ，人们相信某一个人;也

.正是由于这个内在的诺言，某人会以他的谎言来欺骗他的邻人。

因为对诺言的打破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待，所以说谎

就应该被看作对人们尊严的冒狸。

(3) 第三条理由来自语言的本性。语言的本来意义，是反映

人们的思想和判断;天主为了这个目的而将语言的本能赋予人。

语言是一些记号，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出内心的思想。一个不真

实的陈述是和语言及话语的内在目的相冲突的，它侵犯事物的本

性所要求的秩序。

对于托玛斯·阿奎那①和许多其他的天主教神学家来说，这

个论点是关键性的，它能证明谎言本身就是有罪的 (intrinsic sin

fulness) 。

然而谎言就它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这一点得到

神学家们的普遍赞同。由谎言所造成的伤害程度通常并不构成一

个很严重的过错，或者，由因为误用言辞而在人的本能方面造成的

① 

quod aιali且iq耶Ul阻s voce 51咆gnif仕1比cet id q阴uo叫d non ha必bet in ment陀e ， Unde Philosophus dicit in 

IV Ethic. , quod ‘ mendacium est per se pravum et fugiendum;"verum autem est bo

num et laudabile. ' Unde omne mendacium est peccatum" (S. Th. II一II ， q. 110 , 

a. 3; 同样还有 Scri户tumsu户旷 Sententias ， t. 3 , dist. 38 , a. 3) 。托玛斯·阿奎

那对谎言的有罪本性的理4性论证限于这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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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不一定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只有当谎言对近人造成严重的伤

害以及严重地损害了天主的尊严时，它才会是一个严重的过错。

开玩笑地说谎通常不被认为是一种罪，它的目的不是严肃的信息

沟通，而只是娱乐。

谎言的有罪性被承认了，但是这样就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即

如何能为维护真理而抵抗轻率的质问者和那些正因想滥用它的莽

撞者?所有的神学家都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不能被简单地

陈述出来，而应该被尽可能地包藏好。正义和仁爱的原则常常包

含着对秘密要保密的责任。通常而言，一个没有正当理由的语难

者将不应得到答案，或者也可以反问他或直接地反驳他。但在许

多情况下，沉默或反驳会暴露出所要保守的秘密，因此，常常就只

有一条路，就是给予一种不会把真理揭露出来的答案。

大部分公教神学家 至少在过去是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

中仅仅看到一个出路，就是上面提到的"内心保留"。如果(1)存在

一个良好的理由或如果(2)追求者没有权利获得某种知识，就可以

通过"内心保留"误导他。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中不允许内心保留:

如果法官或长上正当地问一个人，如果与别人签一个公正的(但为

自己不利的)契约，如果爱德或公义要求一个人告诉对方自己的一

个毛病或缺点。一般意义上的内心保留 (broad mental reserva

tion)通常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一些没有资格的人问一些关于职业

秘密的事;可以这样回答"我这方面一点都不知道"，私下可以加

上"……不知道任何可以与外人说的事。"这特别使用于告解的

事。如果法庭中的一个人问被告一些不正当的问题，可以回答:

"我不知道"，私下加上"……任何以正当的方式能回答的"。如果

这里出现一种不合法要求的情况，这种内心保留是可以理解的。①

① 根据许多作者的观点，一个犯人在法庭中可以说"我没有犯罪"，因为这个方式通

常表示他不愿意向法官提供什么信息(参见 Jone-Adelman ， Moral Theology , 

1963 , nr. 370) 。然而，这种类似的内心保留似乎不符合基督徒的真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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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哲学家和新教神学家，以及相当多的天主教理论家(正如

上面所陈述的)允许作为最后的办法的假言辞(false speech)或谎

言。ie) 。

4. 用假的言辞 (false speech)来隐瞒真理

内心保留理论对于真理必须被隐瞒的困境提供了一定的帮

助，但这不是没有限制和缺点的。它往往不是一个安全的隐瞒真

理的办法，特别是当提问者是→个聪明人的时候。对那些并不十

分掌握语言的人来说，往往不容易找到适当的婉语来顺利地使用。

在实际的使用中，内心保留和假的言辞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区别，

或者往往难以区分。

因此，天主教神学家也一再地感觉到允许假的言辞对于真理

必须被隐藏而不能被滥用的困难情况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它

带有更大的合理性。对于这一点有以下的原因:

(1)言辞中的诚实是一个重要的价值，但不是唯一的和最高

的价值，有一些比这更为重要的价值。人们有一种权利，甚至有时

是二个义务，为了维护更高的价值而牺牲诚实的价值。这些更高

的价值原则上是同那些能允许用暴力的自我保护行动的价值一样

的，也就是对无辜生命的保护、还有身体的完整，面对强暴行为的

洁身自保，人间的重大价值，国家的安全以及对重要秘密的保护。

所有这些时候，那些被维护的价值都必须是比假的言辞所侵犯的

价值更为重要和更为迫切。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同意这个做法，如果他考虑到自己也

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中成为诺言的受害者。在此，谎言的通常恶果，

即对相互间信任的损害就不会发生;同时，在这种情况中受骗的人

如果有什么损失的话，他的损失也不会大。如果这其中的损害是

比较大的话，这一欺骗行为所得以产生的原因就必须足够的大，以

至受骗人再也没有理由反对这一行为。我们还应该要求那些本身

并没有错误而受骗的人必须在事后获得对事情真相的澄清，并且

如果他先前受到什么伤害的话，他还应该根据他所受伤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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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补偿 如果这些是可能的。

(2) 第二条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论据，即质问者对于知道真理

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的。知道真理的权利是限于别人保护自己隐私

不受到干预的权利，以及保护真理不被错误使用和滥用的权利。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不通过假的言论或谎言来抵抗强求的或

恶意的语问者，人们对隐瞒真理的权利(有时是义务)是很难被保

证的。对假言辞的绝对禁止会使得人们没有足够的手段来应付别

人对某些真理的语难以及对更高价值的非正义的攻击。

既然对真理的权利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内在权利，轻率地否认

别人的这一权利就是非正义的。除非相反的情况已经充分地明

显，人们的这一权利必须是首先的假设。

一个人自愿地放弃他对真理的权利或人们会假设这样一种放

弃的情况都是可能的。例如，诙谐的谎言(jocose lie)是这样;或者

一个处在危急关头的病人，当真实的情况被揭示出来时，会对他造

成更大的伤害。

(3) 先前的两个理由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已经具有说服力

了，但直到现在为止，大多数的天主公教神学家并没有认为它们

是决定性的。原因在于，这些理由只是表明假的言论在紧急的

情况下并不一定损害人们相互间的信任，但是认为所有的谎言

都是对诺言的侵犯并首先和语言的本性这一点相冲突这一观点

并没有被否认。因此，用谎言来保护一件比诚实更大的价值，实

际上还是用一种罪恶的手段来达到一个善良的目的。但这是不

允许的。

为了解释这个难题，有必要重新考察一下语言的本性。在这

个问题上语言学可以帮我们一点忙。根据语言学的理论，语言的

功能不仅是表达人们的思想以及传递关于事实的信息，还有其他

各种各样的功能，而表达和传递信息只是其中的两种。对于我们

的问题来说，对别人施加影响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功能，它会通

过要求、提问、规劝、威胁和命令等等而表现出来。这种功用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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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一定具有信息传递的目的，它的首要目的是引起某种行

为。①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反语 (rhetorical question) 的目的不在

于沟通(说话者并不希望提供一些对方所缺乏的知识) ，而是要引

起听者的反省。

把这一点应用到假的言辞这一问题上，就会得到如下的结论:

一个谎言尽管没有实现表达和信息传递的功能，但它能够实现施

加影响的功用。谎言试图让听者放弃一定的行动方式，或者让他

做他本来不会做的事。因此，谎言并不总是以一种和语言本性完

全相反的目的来使用语言。这样就反驳了那种从语言的本性出发

的论点，即认为谎言绝对是和语言的目的相矛盾的。

(4) 对于认为所有的谎言都包含着对承诺的破坏的意见，我

们确实可以合理地指出，在假的言论中，对其他人的影响是通过那

些以传递信息和表达面貌的陈述来完成的;并且这些语言方式就

包含一个承诺，即外在的声明和说话者内在的知识或思想是一致

的承诺。然而假的言论不遵守这种承诺。因此，虽然谎言并不在

和语言的本性完全对立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但谎言本身并不是

一种影响别人的中立手段(neutral means) ，它采纳一些可以反对

的方法。正直的人必须遵守诺言并且不能任意地破坏它们。

然而诺言的约束力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允许例外的情况，

这也是神学家常有的说法。允许对遵守诺言有例外情况的理由之

中，下述的情况对此问题是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在语言上的诚实会

带来害处或不道德的后果时，又如果听者自愿地或可被预先假定

放弃他对真理的权利时，他可以被免除遵守这种诚实的义务。但

这时，谎言所防止的害处必须比它所带来的害处更大这一点必须

( Cf. F. Kainz , Psychologie der Sprache , voL 1, Grulldlagen der allgemeinen 

S户rach户sychologie (Stuttgart , F. Enke , 1954) 0 Robert T. Harris 和 James L. 
Jarrett , Language ωd informal Logic((语言和非形式逻辑 ))(New York , Long

mans , Green and Co. , 1956) , 158一 165. John L. Austin , HoU'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如何使用语言以New York , Oxford Univ. Press, 1965) 。



396 基督宗教伦理学

要成立;如果成立的话，一个假的言辞就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

先前的阐述一再地表明了诚实 (truthfulness)最终的意义是

对承诺的信实(faithfulness) ，这和《圣经》上的理解是一致的。在

《圣经》里，诚实是和信实接近的，并且是信实的一种表现。因此，

我们最好从信实这个美德的角度去理解诚实。

四、誓言

人们和社会经常都需要真理，但真理常常会被谎言危及，因此

人们寻求保证真理的途径;特别在誓言Coath 亦译"宣誓")里可以

找到这种保证。一个誓言呼唤天主对一个声明的可靠性或一个诺

言的诚实作见证。因此，誓言分为声明性的 (assertory) 和允诺性

(promissory) 的两类。

《圣经·旧约》的记载包含了许多关于誓言的例子。甚至上主

也用自己的名字来发誓C<<创世纪 ))22: 16 刊出谷纪))32 :1 3; <<耶肋米

亚 ))11: 5) 。当然，惟一能被允许的誓言是雅威(耶和华)所发的誓

言(<<中命纪 ))6 :1 3;10:20) ，其他的发誓都是偶像崇拜(<<耶肋米亚》

5:7;12:16;<<亚毛斯 ))8: 14;<< 索福尼亚))1 : 40 。谁若虚假地或亵渎

地发誓，谁就违背了天主。"你不要奉我的名妄发虚誓，而亵渎你

天主的名"C<<肋未纪>>1 9: 12; 参见《圣咏)) 24: 4f; <<德训篇)) 23: 9 

11)。那些发伪誓的人将受到神的惩罚(<<户籍纪 ))5: 21;<< 列王纪

上 ))8: 310 。

新约对誓言的态度比较倾向于保留的态度。在"山中宝训"

中，耶稣甚至似乎要禁止人们发任何的誓言。"你们总不可发

誓……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的多余的，便是

出于邪恶"(<<码窦福音 ))5: 34 、 37) 。门徒的话应该是足够的可靠，

以至不需誓言来加以肯定。正如在许多其他的场合中，基督在这

里也同样地提出一个人们应该追求的理想。他给予人们一种挑战

性的剌激，为了要求一种更高的和更彻底的完美;但人们有时不一

定需要从一个严格的意义上来实行这些挑战性的理想、(像实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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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法规那样)。对誓言的禁止也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从新约的其他

篇章里看出这一点。

《玛窦福音 >>23: 16--22 并不在原则上谴责誓言;它只批评对

它的滥用。新约反复地、肯定地谈到天主给祖父们表示仁慈的誓

言(见《路加福音>>1 :73;(( 宗徒大事录>>2:30;((希伯来书 >>6:13-18;

7: 200 。保禄虽然从来没有表达过一条清楚的誓言，但他常常用

一些接近誓言的声明(见《罗马书>>1 :9;(( 格林多后书>>1 :18;((迦拉

达书>>1 :20;((得撒洛尼前书 >>2: 5 、 10)0 ((默示录》也不认为誓言是

不可以的:在那里一个天使出现，并用永生天主的名义隆重地发了

一个誓言，说最后的拯救是必然会发生的并且来日不远 U( 若望默

示录>>10:6) 。由此可见，新约对誓言的谴责并不是绝对的;因此许

多教会都认为在当今不完美的社会中，如果有充足的理由，誓言是

应该被允许的。

誓言的有效性 (validity of an oath) 要求发誓的程序是恰当

的，并有发誓的意向。完善的程序是"我以天主的名义发誓"0

swear by God) , "天主为我作证"CGod is my witness) ，"愿天主帮

助我"(So help me God) ，"我以十字架的名义发誓" (1 swear by 

the cross);不完善的程序是"天主知道"(God knows) ，"我在天

主面前说话"(I speak in the sight of God) , "天主是活的" (As 

God lives) 。在不完善的表述中，如果人们有意地用它们来发誓，

就算是誓言才日果人们的用意并不明确，可以假设这不算誓言。那

些不以天主发誓的说法，例如"凭我的诚意"CUpon my honour) , 

"诚心诚意地" (In honour) , "凭着我的诚意和良心" (In honour 

and conscience) , "正如我生活"(As true as 1 live) ，当然是不足以

构成誓言的说法。代替誓言的法律上的声明是明确的、强有力的

肯定，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誓言。

一个没有至少表面上的意向的誓言是无效的，例如一个醉酒

人的誓言。

一个在由于受欺骗、受暴力威胁或在严重恐惧的压力下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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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誓言并不具有约束力，并且被天主教法典宣称为"依法元效"

Cipso iure nullum est) C(( 天主教法典>>1200 S 2) 。

誓言的合法性Clawfulness of an oath) ，需要有三个条件:真

理、道德的合法性以及充分的理由。第一，发誓的人必须要确信他

的陈述的真理性，或有坚定的意图来遵守他的诺言。这就排除了

说谎和对诺言的合理怀疑，但这并不排除不能克服的错误或合法

的内心保留 Cmental restriction) 。唤起天主作为假话的证人是伪

誓Cperjury)和重罪;若为一些自己很怀疑的事发誓，说它们是真

的，那也是犯有严重的罪。第二，声明或诺言必须在道德上是被允

许的Cmorally lawful)。如果天主被唤来肯定有罪的自夸或贬低

行为，这就是滥用。根据一些理论家的看法，如果贬低是严重的，

这种行为就是一个严重的罪过。用誓言来允诺罪恶的东西是一种

严重的过错，至少当被允诺的事情本身是重罪时是如此。第兰，誓

言必须出于充足的理由，因为这是出于对天主名义的尊重。轻易

地发誓是违背天主应该获得的尊敬，虽然这通常不是一个重大的

罪过。

→个允诺性誓言的义务 C obligation of a promissory oath)是

重大的还是轻微的，要根据所允诺的对象是重大的还是轻微的来

决定。誓言不能包括进行被禁止的或是无用的事的义务。对→个

允诺的誓言的解释主要依靠发誓人的意向，否则誓言就将严格地

按照法律来解释。如果宣誓者是出于欺骗，则必须依受宣誓者的

意向解挥它(见《基督教法典>>1204) 。

契约性的誓言或官位上的誓言 C oath of office)意味着一个人

遵照国家的法律办事，依照法律的条文来行使自己的职权，而且不

做任何违反正义权威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有誓言的

约束以遵守民法中的每一小条。一个誓言不延伸到那些和天主或

教会的权利相对立的法律。

如果接受承诺的人豁免它;如果被承诺的对象已经大大地改

变了;如果对象已经变成有罪的或完全无关的，或成了达到更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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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一个障碍;如果原来的动机不再存在;如果发誓时的基本条件

已经被终止;如果承诺根据法律被中止(suspension) 、豁免( dis

pensation)或更换(commutation) ，那么允诺性的誓言的约束力就

停止了。①发了某一个誓言的人自己也能够更换他所许诺的事，

换它为一个同样好的或更好的事。如果一个公教徒想更换为一个

比较低等的事或想得到豁免，就需要问这方面的权威，即教宗、本

教区主教、本堂神父、修会会长(各对其属下有权力) ，以及那些从

宗座那里获得了这方面权力的人。但誓言的豁免不可以伤及别人

的利益。②

今天的情况仍然多次要求人们发誓，比如在法庭里或在正式

就任时(比如高级职位) ，但同时人们逐渐失去对于誓言的宗教基

础的理解。在越来越世俗化的社会中，人们想一个宗教方面是中

立的国家不应该要求这样的和宗教有关系的誓言。结果，人们用

别的严肃的话或诺言来代替誓词。一直到今天，各教会团体都很

重视誓言，特别是高级官位的誓言，并且反对取消誓词。考虑到这

一切并且意识到国家在宗教上的中立，"教会不应该继续反对这种

发展，因为根据《圣经》的看法，发誓的作法也不是没有问题的。"③

第三节 忠贞

一、忠贞的性质和基础

忠贞 (fidelity)④是这样的一种美德，一个人凭借它保持对信

念、言辞和诺言的诚实，并且不会挫败别人的合理期望;特别是，它

① 参见下文关于诺言的停止的论述。

② 见 CIC 1203 和 1196f。参见对"属下"的说明。

( H. Weber , Spezielle Moraltheologie , 1999 , 61 。

③ 作者在此通用"忠贞"(fidelity) 和"忠诚"( faithfulness) 。两个概念有同样的词根:

fides=faith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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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个人实现他明确地或含蓄地许下的诺言。-正如前面所说的

那样，在《圣经》里，诚实和忠贞(忠信)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忠

贞是指人们对天主以及邻人的诚实，这两种品质实质上是同源的:

语言的诚实要求人在言辞和思想之间保持二致，忠信的美德使得

人在行动上和他的话保持-致。在上述的章节中，行为上的诚实

和这种意义上的忠贞相关联;这-点可以在此提醒。

人们对天主的忠诚是→个基础性的道德义务，人从天主那里

所获得的恩惠要求他忠诚地事奉天主。而人从基督的救恩、工程那

里所获得的赎罪恩惠则是另一个原因，来要求人们忠信地归依天

主，现在就以跟随基督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完成。

对天主的忠诚必然地包含和要求对人们的忠诚。人们的关系

越亲密，忠贞的性质就越明显，例如子女和父母，夫妻之间和朋友

之间。教会特别重视对婚姻关系，神父(牧师)职位以及修道(修

会)生活的承诺的忠诚。

忠贞的主要特点是个人行为的稳定性 C stability) 和可靠性

(reliabili ty) 。对他人的忠贞是人们之间互相信任以及个体和社

会安全的重要基础;幸福的生活，富有成果的共同工作以及个人和

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这些重要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忠贞

也表达出诚实的意义。对他人的不忠贞则损害了相互间的信任，

破坏社会的稳定和打破维护人们相互间的互助和友善的纽带。

二、许诺

在实现个人许诺Cpromise)方面，忠贞最能表明自己。我们要

区分一般的决定(resolution) 、简单的许诺(simple promise) 和诺

言性的契约Ccontract of promise) 。决定只是对意图的表达，它并

不是真正的诺言。因此，我们可以对别人说我们将在圣诞节探望

他，这样的意图并不梅成对别人忠贞的义务的基础。充其量，它也

只不过对自己负有这样的义务，即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我们就不

应该改变原有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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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许诺是一种自愿的奉献Cgratuitous offer) ，通过它，人

自己担负一个责任，即他要给接受许诺的人做一件事。如果它被

接受的话，这就将会成为一个要求忠贞的义务。通常的时候，履行

这种许诺不是一件重大的义务，因为在单方面的许诺中，许诺者的

意向中没有重大的约束力;而另一方面，接受许诺的人也不会对这

种诺言有特别大的期望。但是，如果接受许诺的人，依靠这种诺言

而采取一种行动却由于这种诺言的不被履行而遭到伤害的话，这

种义务就是重大的了。因此，如果有人许诺一个家的父亲将来会

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而这位父亲因此终止他原来的工作，那么不

守该许诺将是严重的不义。

当一个人把对被许诺的事的严格权利交给接受诺言的人，一

个诺言性的契约就会产生。使这种诺言产生有效的前提是，许诺

必须被对方接受，而接受者需要对许诺者作出声明。这就构成正

义上的义务。如果意向没有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但许诺的条件表

明一个真正的同意，人们也可以同样地假设一个许诺性的契约。

因此，假如一个人受到了某种服务而许诺为此提供偿还或许诺本

身是相互性的，这就很可能是诺言性的契约。为了防止不确定的

情况，为了法律上有约束力的承诺，法律要求法律的或公证的证

明，例如，对于捐款的承诺。

当不能确定到底是诺言性的契约、简单的许诺，还是一般的决

定的时候，就应该假定义务较少的那种方式。如果某人因为有罪

的过错而疏忽了对诺言的遵守，尽管这只是简单的许诺，他也有义

务去补偿接受许诺的人的损害，至少必须弥补那种可以预见到的

伤害。如果许诺的对象是为了受到的特别服务的报答，而诺言未

能被履行，人们也可以采取秘密的弥补方式。

如果诺言的同意 C consent)是不完备的，例如，如果诺言是在

不清醒的状态下 Cintoxication，如喝醉了)做出的，或者是因为被

欺骗或受到严重的和不正义的恐惧(为达到强迫承诺的目的而施

加的恐惧) ，诺言就是元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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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况下对许诺的义务就要停止: (1)如果接受诺言的人

自愿地放弃它，又或者存在正当的理由以假定这一放弃行为 ;(2)

如果被许诺的事情已经变得不可能的(例如因为赤贫或疾病)、有

害的、不道德或无用的; (3)如果原先许诺的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可

预见的巨大变化或一些事实被揭露，而如果提出许诺的人原来知

道这些，他根本不会作出许诺; (的诺言的任何一方的去世。然而

一个真正的、对正义负责的诺言，将传到他的后代。例如一个主人

为了仆人所作的无报酬劳动而给予他部分遗产的承诺。同理，如

果诺言的受益者不仅仅是接受许诺的人，而主要也是他家庭，那

么，对诺言的义务就不应该因为接受许诺的人去世而终止。

第四节秘密

一、秘密的性质和基础

秘密是指被隐藏的、不应该被泄露的事实。这个被隐藏起来

的事实可以是一个缺点或过失(例如一个不合法的小孩或财政上

的困难) ，或者是一个需要为防止滥用而被保护起来的高价值的利

益，例如国防方面的发明或机密。

秘密可以区分为三个种类:自然的、承诺的和受委托的秘密。

自然的秘密(natural secret)之所以这样称呼，就在于它的义务直

接来自自然法律，不需要传统或人定的合同来加以约束力。兄弟

间的关切和人际关系的本性就要求对其保密。它包括了所有的这

些事实，如果它们被揭露了，就会使别人受到伤害或不愉快。

承诺的秘密(promised secret)是听者获得信息之后允诺保密

的，虽然若不是为了这个诺言，本来可能没有保密的义务。如果这

个诺言涉及到一个自然的秘密，这种保密的义务就具有双重性:一

方面从仁爱或正义产生，另一方面从对诺言的忠诚产生。如果所

涉及的事情是无用的或不道德的，对秘密的承诺就没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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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委托的或交给的秘密(entrusted or committed secret)是

指人们获得它的前提是保密。对保密的同意的表现可以是明确

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属于后者是职业的秘密，即人们出于职业的

性质而对它有保密的义务，例如长上者、地方官、医生、助产婆、律

师、辅导人员(例如对上瘾者提供心理辅导的人)等等。职业的秘

密是所有秘密中最应该遵守的一种。最严格的和最神圣的秘密是

神父对悔罪者的告解所保守的秘密(confessional secret) 。

对纯粹属于个人的、私下的以及神圣的价值的尊重同样要求

它们被谨慎保密的态度所保护，例如一个人私下作了一种誓愿，或

者对极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财政上的帮助这一事实可能会带来他人

的嫉妒和不合理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基督警告说"不要把圣

物给狗，不要把你们的珍珠投在猪前"(((码窦福音))7 :6) 。对真理

和神圣价值的尊敬要求我们不把将这些价值和个人的真理交给一

些无法理解其意义的人 这些人也不会适当地回应这些价值。

对于涉及我们最私人的个人生活时，我们只能向那些谨慎沉默的

人吐露;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不应该打听邻人的私人生活。

二、对秘密的揭露

秘密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利益的重要性使得人们除非有充分

的理由，否则就不能够揭露它们。秘密越重要，允许揭露它的理由

就需要越重大。

没有充分的理由而对一个自然的秘密进行揭露是违背仁慈或

正义，而罪行的轻重程度取决于由于秘密的揭露对他人所造成的

伤害的轻重程度。破坏一个职业的秘密是一个严重的过错，除非

事情本身是琐碎的。①

对职业秘密的违反所造成的破坏必须要弥补，这是正义上的

义务(in justice) ;其他情况对秘密的破坏也需要弥补，但这只是仁

3 一个国家的法律可能规定用赔偿或徒刑来惩罚一个交出职业秘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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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的义务Cin charity) ，除非这时正义同时也被非正义的手段所

破坏。

在下列的情况中，保密的义务将终止: (1)如果当事人合理地

允许对秘密的揭露;(2)如果由于他人的揭露，事情已经不再是秘

密了 ;(3)如果有充分的理由为揭露辩护。揭露自然秘密的一个充

分理由是为了避免对自己、其他无辜的团体或公共事业造成的相

对巨大的不方便。揭露仅仅是承诺的而不是自然的或职业的秘密

的一个充分的理由是任何不成比例的较大的不便。如果由-个长

上者或法官来审问的话，自然的和承诺的秘密必须要被揭露，{且是

质问者对获知秘密的权利必须是确定的。

揭露一个自然的秘密的足够大的理由是避免公益的相当大的

损失或某一个群体的损失。如果能够这样保护公益，揭露私人的

错误可能是正当的。因此，向正当的权威揭发犯人或隐谋者或在

法庭上作证来反对他们是正当的。在学校里的学生也应该揭发一

些破坏学习精神的同学。如果一些候选人没有资格就任，一个知

道他们缺点的人应该(甚至必须)揭露他们那些隐秘的缺陷。投票

的人的权利包括这些:他们应该知道候选人的真实情况和能力。

但是如果所揭露的事仅仅是一些个人的私事，与就任元关，就是另

一个问题。隐私方面的名誉不得侵入，在这方面一位候选人与其

他人一样。

一个人也可以揭露别人的错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不正当的损

失，如果这种作法对别人不造成一种不相称的损失。比如，一个会

计师如果受批评没有良好地管理团体的财物，他就可以说出长上

的一些错误的指令。为了保护别人都应该揭露秘密。比如，如果

无辜者受惩罚，应该揭露犯罪行为的真正发起人。应该提醒一些

太天真的人注意到引诱者、骗子或江湖医生。一个人可以向雇主

说，某某雇员有时候会"顺手牵羊"，也可以揭露另一些与老板商务

有关系的缺点;然而，如果这种揭露意味着这个雇员或仆人将会遭

受非常大的损失-一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损失一一，则不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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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这些信息。

考虑到人的更大利益也可以揭露关于他的秘密，比如可以向

孩子的父母说出孩子的一些错误，为了改进孩子的行为。也可以

向长上提供关于部下的一些缺点，如果这是有益于他们的。

受委托的秘密可以不被泄露，哪怕是对一个长上者，除非有下

列的理由之一: (1)为了避免一个对公共利益的严重的危害。 (2)

为了避免由于委托者的原因而对其他元辜的团体的严重伤害，因

为无辜者对受保护的正当权利是首要的，而没有一个受委托的秘

密比它更重要。因此如果一个男子在性方面有疾病，而他的医生

劝说他不要结婚但他不听，那么这位医生就可以对新娘揭露这一

秘密。然而我们不一定要通过揭露职业的秘密来证实一个罪犯的

行为，以便从法庭的责难中挽救一个无辜者，除非这个罪犯是导致

法庭的责难的原因。(比如，在黑手党地区中，如果一个法律顾问

说出某些犯罪行为发起人的名字，而这些资料来自某一个犯人，他

可能就为这个犯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严重的危险。)然而人们不应该

为了避免对个人的危害而损害公共的利益。

除非委托秘密的人合理的拒绝，和一个谨慎的、将会保守秘密

的咨询者讨论秘密的事情将是允许的。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应

该谨慎地注意保证公众对职业秘密以及职业本身的信任不致被破

坏，否则就会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三、对秘密的打听

对别人的秘密进行打听是不合法的甚至要受到法律的惩

罚。①因此，人们不可以通过盗窃、偷听、私拆信件、偷昕电话、装

① 对秘密进行非法打听的严重性可以由 1972 年美国著名的水门事件(Watergatecase)

来说明。在帮助尼克松竞选的过程中，他的班组(共和党人)潜人民主党的总部(华

盛顿的水门大楼)安装偷听器，意图窃听对方的竞选策略。对这一事件的调查牵涉

到尼克松的最亲密的政府成员并迫使他们辞职。尼克松本人好像也知道了这一事

情;但有人则说他只是希望保护他的伙伴。 1974 年 8 月尼克松也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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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窃听器、偷偷记录别人的对话等等的方式来获得关于不公开的

事实的知识，例如关于一些发明、医疗报告或某人的私人观点等。

这通常是一个严重的过错，除非事情本身是琐碎的并且这个人不

要利用他所打昕到的秘密。

然而，如果所用的手段是恰当的，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目的，

打听秘密也是被允许的，有时甚至是被要求的。关于书信的秘密

有→些特殊的问题，其中的→些规则同样也适用于打昕别人对话

的情况。

一般地说，没有经过允许便阅读他人的信件是违反正义的。

当发信人或收信人允许时，这种行为便获得了批准。当孩子们仍

然处在被父母监护的时期，父母就有权阅读他们的信件;同样道

理，教导者( l'!f老师)有权阅读被教管人的书信，除非其中包括了家

庭的秘密或良心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以继续阅读信件。

除此以外，只有在为避免对公共的、他人的以及本人的利益严

重损害的情况下，阅读他人的信件才是合法的;同样的理由也可以

为偷昕电话或窃听谈话辩护。国民的权力机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

的需要，例如为了揭露或阻止罪行或对国家机密的世露，就可以打

开信件。当然，政府官员对这些信息的利用只能被限制在公共利

益所规定的范围里;对于信件里面的其他内容，政府官员受职业秘

密的约束。如果一个人能合理地假定某些信件里包含了对他严重

的不正义和伤害的内容，他也就被允许阅读别人的这些信件。因

此一个配偶为了保护他自己或家庭免受严重的非正义与伤害，就

可以打开他的伴侣的信件。

阅读那些已经被废弃在公众垃圾箱里的信件并不是非法的。

然而对于那些被撕成小碎片并抛在公众地方的信件，如果某人把

它们重新拼凑起来并加以阅读，这就是违反道德的。遗失掉的信

件不应该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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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社会通讯伦理

社会交流最有影响的工具是大众媒介，这包括新闻、电影、广

播、电视和音像制品。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对他人(少数派，其他民

族等等)的诚恳、老实、真诚和尊重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一般的人

也许不会认为，这些品德受到了新闻、广播和电视工作者的充分的

尊重。大众媒介的可信度遭到削弱'因为人们都怀疑其中会有操

纵(man出1让lp扣归ulat叫ti∞l0nω1ο) 、派别之分 (partisanship) 以及被夸大的 i滋兹事

(s臼阳e臼nsat

人的恐惧，而个人面对大众媒介时就感到软弱兀力了 o 这就要求

有关于社会交流的道德风貌。

一、社会交流的角色

尽管有上述的弊病，大众媒介对于现代社会的顺利运转仍然

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可以告诉人们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并让

他们迅速完成这份工作;这样，人们就能更好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

去。通过它们所获得的知识使得人们能够做出恰当的决定，促进

与他人的合作以及协调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在当今社会中的生活

要求全面的和准确的信息，以使人们能够选择适当的行为途径。

获得信息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它对于公共利益也是不可缺

少的。

除了关于现实情况的信息报告以外，大众媒介在教育的广大

领域中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教育设备不充分的时

候，它们对于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基础性的手段，可以消除文盲等现

象;它们把艺术的和文化的成就带给人类的大部分的领域。"正如

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消除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真正的标志，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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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的标志。①

二、被通知和通知的权利

表达和交流自由的权利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首先在 1776 年被 Virginia Bill 提出，并在法国的

1789 年人权和民权宣言中也得到了肯定。 1948 年《关于人权的

普遍宣言》把这一点在第 19 章中表达出来"每个人都享有自由

意见和表达意见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不受干预地坚持自己的

观点，并且追求、接受和传达信息，不论是通过什么媒介，也不受

国家边境的界限。"经过最初的对这一权利感到不安的时期以

后，②教宗若望二十二世，③梵二大会(IM5; 12; GS 59) 和其他

的教会的声明都肯定地把这种权利看作是对个人以及社会的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要有一种名符其实的公共的舆论(pub

lic opinion) ，宣扬表达思想和态度的自由就是绝对不可缺少

的"。④然而，政治的世界离言论的理想的实践还非常远。在

1988 年，世界上多半个国家还没有出版自由、广播自由和电视

自由。⑤

表达的自由，特别是新闻的自由(包括广播和电视)常常会遇

到来自希望隐藏真理的个人或机构的阻力。记者有时要冒着生命

①仇mmunio et Progressio , Pastoral Instruction on the Means of Social Communica 

tion , nr 1. , 1971 年 1 月 29 日;在 Vatican Colletion 1 中有英文翻译: The Concili

ar and Post Conciliar Documents ， 由A. Flannery 编辑， 1988 ， rev. eι ， 293 

394。这是对于这一论题极有用的文献。

② 参见 Gregory XVI CEncyclical Mirari vos , 15 Aug. 1832; DS 27300以及 Pius IX 

(Encyclical Quanta cura , 8 Dec. 1864; DS 2979) 。

( Pacemin T，旷rlS ， nγ. 12. 

④ Communio et Progressio , nr. 26. 同样见教宗保禄六世 1964 年 4 月 17 日所发表

的演讲。 AAS 56(964) ， 387ff。

⑤ 根据 Freedom House 的说法，全球 56%的国家在 1988 年没有出版自由， 20%有

部分的自由，而只有 24%有充分的自由。见 w. G. Pippert , AnEthics of News. 

AReporτ凹..s Search for Truth 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1989)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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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履行责任时遭到了杀害卢同时有

更多勇敢的人因为在极权体制下宣扬和行使这种权利而失去了自

由和生命。新闻的自由对于所有其他的权利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

保证。"人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新闻自由程度的大小，就可以看出

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和沟通的质量"。②由于其重要性和很大的

脆弱性，表达和沟通的自由当和相对立的利益相冲突时就应该享

有优先权。对于这一点，应变适用这个原则"若有怀疑，则支持自

由"(in dubio libertas) 。

然而表达的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这个价值也很难避免遭到

一些危害。记者们并不总是为公众的利益所驱动。对轰动和流行

事件的倾向、个人的关系和偏见、同情和厌恶都会影响他的报道。

媒介也依赖于昕众和读者的好感。如果放开对于电视台的管理，

结果电视台更会受广告的影响，因为电视台需要来自广告的钱。

竞争越大，道德和文化的水平就越受负面的影响。③实际上，大众

媒介从来没有完全摆脱经济上的考虑。当面对媒体的自由和私人

生活空间以及个人荣誉的矛盾时，后者通常都容易成为牺牲的一

方。但对于表达的自由权利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必须要和其

他的权利和谐共处。有能保证个人以及社会名声的对真理的权

利;有保护家庭以及私人生活的个人权利;同时也有对秘密保密的

权利，如果具体需要、职业义务或公共利益要求的话，那么这种权

利就会成立。"④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不仅仅包括言论的表达自e由，

但也包括个人隐私和个人荣誉受保护的权利。"没有人可以任意

遭受对于其隐私生活、其家庭或信件的干涉，也不可以攻击人的荣

① 在 1987 年有 25 位记者被杀害， 10 位遭绑架或失踪， 188 位被打入监狱， 51 个被驱

逐出境， 436 个受到骚扰。(见 W. G. Pippert 同上)。

( H. Boventer , Pγessefreiheit ist nicht grenzenlos , Einführung in die Medienethik 

(Bonn: Bouvier , 1989) , 26. 

③ 关于色情和淫秽作品的问题，请见下面"性与婚姻，节制与大众媒介"。

( Communio et Progressio , n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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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和名声"(第 12 条)。

三、社会交流的义务

(1)社会的交流者(所有积极参与大众媒体的人)自然地对于

媒体被用的方式负有特殊的责任。"既然社会交流媒介的目的在

于人们，社会交流者就应该尽力地为人们服务;但只有真正懂得和

爱别人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①创造社会交往产品(例如电视

报导)的人就应该受正义和公平判断的驱动而因此关心所在(或大

的或少数的)社会团体的需要，并公平地表达它们。

所报导的消息的范围都应该符合真实的情况。然而，仅仅报导

一些真理的事实而不考虑到后果不应该是记者的唯一原则。《圣

经》很多次将诚实与别的美德结合到一起，比如仁慈、正义与和平

(见《圣咏比5 :10 ，((依撒意亚))16:5;(( 臣加利亚>> 8 :16) 。除了真理以

外，博爱是这个领域中的最高原则。如果一个报导不会对正义与和

平有所贡献(比如它激励仇恨的态度或它向一些恐怖分子提供警察

的一些预防策略)那么就不应该作这样的报导。"我们是记者，但我

们首先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所以在恐怖主义的情况下，我们应

该记得，我们首先要对于人们负责任，不是对美好报导。"②

记者们的义务主要是下面这些:真实的信息、细心的报道、对

错误报道的纠正、不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信息、对职业秘密的

保密、保护个人的隐私和禁止贿赂。关于荣誉、真诚、忠信和保密

所说的一切，在这里也适用。报纸的头版头条也能"杀人"。特别

可恶的是对事实和虚假的混淆。记者们必须尊敬人们的私人领

域。只有当个人的行为触及公众利益时，才可以公开地在出版物

中谈论它，比如当一个人是某一个职位的候选人时。③职位越高，

( Communio et Progressio , nr. 72 。

② w. G. Pippert 前引书， 119 0

③ 注意由德国新闻委员会CDeutscher Presserat)l 973 年制定的很中肯的新闻法;H.

Boventer，同上， 11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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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监督越仔细;但是这种监察也仅仅限于那些和职位有关的范

围，比如人的性格、坦诚、判断能力、自制自律、责任感。同时，这种

考察不应该包括侵入候选人的孩子、兄弟姐妹或比较远的亲戚。

大多的记者会尽量全面地报导某一个问题，但他们的偏见和

成见更多表现在这样的现象中:他们选择了哪些题材?他们为不

同的内容给予了多少篇幅? "新闻界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如何塑造

或控制公共舆论，但更多在于在这点上:它会为昕众选择一些论

题，为他们预定一些内容。"①大众媒介可能不会很成功地告诉人

们要想什么，但它们很成功地告诉了读者们应该思考什么问题。

媒介强调说，自己所报导的是重要的问题，同时说自己没有报导的

不重要。另外，在电视方面，记者要用一种符合电视的形式来准备

他们的报导。"只能播出那些有摄影资料的报告。"②

对流行的以及时事性事件的报导由于事件和话题的众多而不

可避免地会遇到→些限度。新闻记者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并常常

要迅速地选择。由于这种过程本身的性质，经常没有充分的筛选

和考虑的时间。这就构成一个义务，即当交流者的信息严重地不

足或甚至出了错误的时候，他有义务去补充和纠正这些信息。"另

一方面，既然只有那些有新奇价值的事件才具有新闻价值，那么那

些没有‘新闻价值'的信息的领域就会成为一片空白"。③这样就

歪曲了对现实情况的描绘并且忽略了人生中的稳定因素;信息的

接收者必须学会纠正这种描述。

新闻界的内在局限性应该帮助记者或编辑不要采取一种太傲

① 见向上 Pippert ， 55 0 

②见 John A Coleman , "The Sociology of the Media , " Cοncilium 1993/6 , p. 5 。

( A Auer，前引， 537t A. Auer , "Anthropologische Grundlegung einer Medi 

enethik , " in 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Ethik , vo l. 3 , ed. by A. Hertz et alii 

CFreiburg: Herder , 1993) 537f.事故、自然灾害、暴行或政治危机是特别"值得报

导的"。因此，那些"坏消息"在新闻界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虽然也不是全部。根据

Gerald Priestland 的分析，大约 40% 的新闻报导是"坏消息"， 30%是好消息，而

30%是中立的。见 W. G. Pippert 前寻|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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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或太固执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和选择经常在无意识中还深深

地受到各个世界观、思想态度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作为一个很实

在的事实，一个记者必须承认，他在大多的情况下无法将整个真情

实况都在一个报导中淋漓尽致地说明。"①

认为所有不被法律禁止的都是在新闻界享有自由的观点是令

人可惜的。对新闻活动的法律限制带来一些缺点，并且若有太多

的限制也是不理想的。因此，大众媒介的道德风貌(ethos)在很大

程度上是未成文的和活生生的。假如新闻职业想得到人们的尊

重，就应该遵守这些不成文的原则。

(2) 政府以及它的权威机构"有维护言论自由和提供合适的

条件的基本义务。每个个人都应该拥有得到信息和遵循他自己的

见解的权利。人的尊严应该充分地得到尊重"。②公民的权威机

构在这里担任了-个正面的角色;它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镇压，而

是保证所有人自由的空间，尽管适当的措施有时是需要的。公民

的权利只有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可以被削弱，检查(censorship)行

为也应该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使用。

社会交流的自由和被通知的权利应该"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

并且应该得到保护以免因过度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力而

受削弱。公民所拥有批评交流媒介实际工作的权利应该受到立法

者的保护;当媒介以垄断的于段被使用时，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

要"。③原则上，在传播媒介方面的垄断不是很理想的。有时，政

府还需要通过法律规定而打破垄断的现象和解散太强大的集团

(cartels) ;另→方面，对于那些明显的对公共事业有帮助(但因条

件不良而不能赚钱)的活动应该给予财政上的帮助。个别的居民

以及少数派团体的声誉需要法律的保护;传播媒介中的宗教自由

① 见 W. G. Pippert 前引书， 28 。

( Communio et Progressio , nr. 84. 

③ Communio et Progressio ， 前引， nr. 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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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被保护。

媒体的专职人员或他们的机构应该成立它们自己的委员会，

这是很值得提倡的事情。这样做也就能减少对政府权威干预的

需要。

(3) 接收者有权得到完整的、准确的以及真实的信息。与此

权利相应的是寻求信息的义务。信息并不会自然地产生，它需要

人们的主动寻求。只有当人们拥有足够的信息，他才能在社会生

活中承担义务以及扮演一个积极、活跃、有用的角色。

"信息的接收者应该对f言息的传播者的困难抱有一种清晰的观

念。人们不应该认为，那些播送新闻的人已经达到了一种超人类的

完美。不过，他们有权利以期望当在报道中发现错误或曲解时能迅

速和肯定地做出纠正;他们应该随时抗议所发生的遗漏或曲解。"①

读者和昕众"必、须认出，单独一个报导不能是全面的真理。读者们

应该用不同出版物关于同样的问题的报导，加以比较。"②在一定程

度上，通过信息的不同来源可以保证信息的正确性。

人们经常抱怨说，大众媒介仅仅会潜移默化地操纵自己的读

者和昕众，而特别是电视仅仅会培养一种很被动的态度，让观众吸

收所报导的价值观。然而，一些调查显示，接受者还能够比较完善

地保护自己，不受媒介的隐藏信息的影响。"因此，比如说，在共产

党时期的东欧各国，很多观众能够看透各政府的宣传，能够认出那

些操作公众舆论的尝试。"③大众媒介所创造的公众舆论一方面似

乎不看重婚姻和家庭生活，但实际上有很多人一直非常重视自己

的家庭，正如一些调查所显示的那样。虽然大众媒介对于公共舆

论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但也不能任意地操作它。接受信息的人们

也应该有意识地保持自己判断的独立性。"人们应该有一种自我

① Commwzio et Progressio ， 前引， nr. 41 。

② 见 W. G. Pippert , An Ethics 01 News ，前引书， 27 ，

③ [见J. A Coleman，前引书 8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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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他们也应该看重那些不显示在媒介上的东西，也应该坚持一

些被媒介完全忽略的价值。"①反过来，媒介的优势在于，它们能够

提出一些社会上的和慈善方面的需要一-如果它们不提出这些，

-般的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些。那些有操作危险的领域主要是那些

读者元法自己知道真实情况的问题，比如关于别的国家中的政治

发展。特别在这些问题上需要参考别的信息来源的报导。特别是

孩子和一些自己没有经验的、思想不稳定的人会被动地接受媒介

所传播的价值观，特别如果他们过多看电视。因此，这样的人需要

指导和帮助。

为了谨慎地使用大众媒介，人们(小孩子)需要一种训练;家

庭、学校和教会在这里都应该扮演一个角色。"鼓励孩子们的艺术

鉴赏力，启发他们的敏锐和批判能力以及建立基于正确的道德观

念的个人义务感这些教育活动永远也不会太早。他们需要这些来

对面前的出版物、电影和广播进行判别和选择。"②

四、大众媒介和教会

希望电子大众媒介对福音的传播做出太多的贡献是不现实

的。"新闻界和广播都不会成为‘第二个讲道台';媒介对于教会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更确切地说，在于它们通过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

气氛、扫除误解、增加人们对于教会普世性的认识以及说明教会对

于当代社会的和谐共处所做的贡献来为教会传播福音铺平

道路。"③

( Ottmar Fuchs. '‘ How the Churches deal with the Media". Concilium 1993/6. 

② 同上， nr. 67 0 

③ 见 G. Virt , 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Eth ik. vol. 3 ，前引， 549，关于社会交流的

牧函"Aetatis Novae气 1992 年 2 月 22 日)却很→致地认为天主教的媒体应该在福

音传播事业的所有领域中都担任一个角色，它还要求社会交流方面的训练应该成

为从事牧灵工作的人的基本教育项目之一(nr. 17f; 21)。每-个主教团以及每一

个教区都应该为社会交流建立一个完整的计划 (nr. 23 和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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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媒体方面有足够的技能的人可以帮助新闻编辑不要忽

略那些听众感兴趣的宗教方面的话题。他们能够对人生的宗教方

面给予足够的注意。当然，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用他们的观点来占

据媒介，而是在于对现实生活提供一幅更完整和更正确的图景。

当一些非教会的媒介作一些关于教会或关于宗教的报导，它

们的好处是，他们会达到更多的人，会影响更大的听众，超过宗教

出版物的范围。对于很多远离教会的信徒来说，这些媒介可能是

与教会的最后联系。即使大众媒介不能有"第二个讲道台"的功

能，但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仍然是"最后的讲道台"。除了世俗的媒

介以外，也应该提到教会的出版社、各教区的教会报、神学杂志等

等，因为它们的发行量也相当大。它们确实具有一种"讲道台"的

作用，当然只是对于那些读这些报纸的人来说的。那些重视自己

信仰的基督徒应该在家里有一个或更多的教会报纸。

如果教会希望新闻机构对宗教新闻技人适当的关心和注意

力，它就应该"负有给新闻机构提供完整和正确的信息的义务，以

便他们也能更好地开展他们的工作。……提前准备重要的决定和

声明是明智的。这样可以利用出版界所需要的时间，并为了教会

的利益而进行适当的解释和商讨"。①相反，当教会的权威机构不

愿意或不能提供信息时，谣言就会散播开来，这样人们所得到的就

不是真理，而是半真半假的东西。同样，教会的权威机构应该注意

保证人们相互之间能负责任地和自由地交流意见，以及为了这些

要创造妥当的条件;因为只有通过和公众舆沦进行自由的交流，教

会才能在思想和行动方面有效地迈进。

( Communio et Progγessio ， nr. 12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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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伦理学旨在解释人的性行为的意义与目的，及阐明人们色情和

性行为与性关系的伦理学方面的意义。如今，性伦理的研究与形成正

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人们对性的态度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很大

程度上，传统的基督徒性伦理观(traditional Christian sexual ethics) 已

被认为并非很理想，也似乎无法再令人心悦诚服。传统的性心理学被

认为太过专注于性行为的生育作用。另外，人们还指责说，来源于诺

斯底主义(Gnosticism)和摩尼教α缸白chaeism)的二元论思想也影响了

基督教的伦理学。所有的性欲和性愉悦都曾被怀疑甚至根本就被贬

抑为低下的和不光彩的。这种情欲的满足被认为相反子灵魂，性愉悦

则被贬为属于非理性的黑暗领域。因而，人们也很快使用了"罪"及

"重罪(死罪)"的说法来评估性愉悦。"性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

‘令人遗憾且必要'的行为 (a regrettable necessity) ，并且性方面

的罪被认为是最丑恶的一种罪"。①这就导致了这样)种结果:性

① 见 V叽m配lce臼ent芷t J. Gω-enovl陀es也i ， In P旷S拙uzt 0旷fLμ，0'[四N?，Cà马沁:atl仇holi町cM旷α叫Jμlt抄yand Hun 

C Du口吵1岛ω削bl凶lin:ρ品Gill an削dM陆aαcmillan ， 1ω9锦阳8盯87)η) ， 133妇3。另外也请参见Michael Mueller: Die Lehre 

des hl. Augustinus 四n der Paradiesesehe und ihre Auswirkung in der S旨:rualethi走 des

12. und 13. Jahrhunderts bis Thomas von Aquin CRegensburg:Pustet , 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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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充满了警告和提示，而且这其中绝少有对性爱价值的肯定，

也很少有建设性的指导。

人们对这种消极的性论曾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运动。传

统的标准被摒弃，禁锢和忌讳(taboos)也被扔到了一边，有人将其

称为"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 。

人们开始提倡对性有一种积极的方法与态度。为了消除那些

错误的压抑观点，人们已要求建立一种纯正的、富有人性昧的性关

系 (genuine personalization of sexual relations) 。人们已经发现，

性爱是一种人的价值(human value) ，是造物主所愿意的，因而是

美善的。

毫无疑问，人们应当重新评估和重新认识性爱。我们也无法

否认，现在的情况也呈现出许多缺点。首先是人们极端地分裂一

方面的性爱和激情的体验和另一方面的社会上的责任( social 

commitment) 以及作为生命的来源的爱。性爱经常被贬低为一种

"消费者的用品"，但这个"用品"也往往带来对别人的剥削;这些现

象的典型记号是儿童娼妓、"色情旅游"和这个领域内的暴力增

多。①然而，一个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者如果认为性爱只是一种

简单的、元需太在意的享乐，或者人的本能会很自然地控制性行

为，则同样是不正确的。人的"堕落本性" (the fallen state of 

man)同样也不能被忽视。在正确掌握性行为这一过程中所出现

的问题并不是很简单的。性冲动被描述为"激情" ( passions)也并

不是没有原因的，由这些激情产生的紧张心态也时常使人深深地

陷入痛苦之中。虽然我们不能同意古代异教哲学 (a时ient pagan 

philosophies) ，如斯多亚主义 (stoicism) 、诺斯底主义和摩尼教等

将性贬低的做法，但是他们消极的态度也指向了这其中猖獗的那

①见 Ron Q'Grady , The Rape 0/ the Innocent CBangkok: ECPAT , 328 Phaya Thai 

Road , 1994) 。根据 UNICEF 于 1996 年的估计，每年有 100 万孩子成为性剥削的

牺牲者，因为这方面的贸易是带来高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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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黑暗势力。性激情威胁了人们的灵性自我 (spiri tual self)与平

安以及真正的幸福。其他一些大的宗教，如印度教、佛教，也持有

这种观点.并教导他们的信徒在性的问题上要有所节制。→个合

理的性伦理学需要公正的对待人之性爱的全部现实 (the entire 

reality of human sexuality): 一方面，性有加深爱情的创造性力

量，另一方面性有降低人性的腐蚀性力量(eroding forces of dehu 

manizing abuse) 。

第一节 人之性行为的本质及意义

人之所以"生"而为人，首先就必须要从另外的人诞生 (To be 

human is to be born of other men) 。在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

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家庭。在婚姻内，人性的两股洪流汇织，并

在某一刻，孕育出另一个新的生命;在→个特定时刻，一个"我"(自

我)就产生了 (at one time there is an 1)。

生命形成的时间是一个"特定的"、"给予的"时刻 (a" given" 

moment) ，这个时间是由天主所特定的。即使是其父母，也都无法

确言何时会形成一个新的生命。在生命孕育过程中，→些人类力

量无法仿效的力量在工作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力量从

来都是无法预醋的。"的确，子女全是上主的赐予，胎儿也全是他

的报酬"(((圣咏 ))127 :3) 。我们也许仍可以说，尽管新生命的形成

规律不是我们所制定的，但我们能够研究它们，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控制它们。可是，这里仍旧有一个超出人类的控制之外的问题，就

是:为什么恰巧诞生的这个人，就正好是"我"呢?

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a sacred moment); 在这

个神圣的时刻，天主特别彰显了他的持续的创造力。毕竟，父母不

能期待这个孩子，最多，他们只能期待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儿"，

只有天主才希望是"我"。由此，一个孩子的诞生，是缘于人与天主

的合作。当父母诞生一个新的生命时，天主就赋予了他们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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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能力。这个合作始于受孕、降生，止于孩子的教育与陶成。

天主通过父母来滋养、爱护、引导一个新的生命，因而父母有一种

严肃且幸福的责任。

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之初，充盈着父亲和母亲两者温馨而全然

的爱，这些爱及其果实都基于性别差异。同时，性别差异的意义也

不止表现在创造新生命上。人的性别差异一直并且永久地弥漫在

他整个人身上;这给他的全部行为都打上了烙印，并且也在生育之

外的各个方面都发挥其创造性。

一、《圣经》中有关性的观点

(1)旧约，特别是《创世纪))，保留了人类对性别差异的最初理

解。人的异性之爱 (human heterosexuality) 是造物主的创工。

"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

一男一女。"(((创世纪 ))1: 27)这一句话同时讲明了两件事情，一是

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创造的，第二则是被造的人分男女两种不同

的性别。《圣经》的作者对此还补充说"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

样样都很好"(((创世纪))1 :31)，因而整个人都是好的。故而性作为

天主所赐予的礼物，同样很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通过《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可以了解到性别的目的在于繁衍

后代，"天主降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

地。'气《创世纪)>1 :28 ，又见 9: 1)这些话表达了天主的训令同时也

表达了一种祝福。我们可以看出，在旧约中，对生育能力给予了很

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天主所赐的礼物。正因为所有异性之爱的宗

旨是繁衍后代，所以人的两性之爱的主要目的也是繁衍后代。天

主命令人们繁衍，因为通过这种方式，造物主的计划得以继续，创

造的化工得以拓展。也是从生育的角度来看，亚当给自己的妻子

起名叫厄娃，"因为她是众生的母亲"(((创世纪))3:20) 。①

① 厄娃(Eve 亦译为"夏娃")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生命"。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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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天主把第一对人造成了男人和女人? <<创世纪》的第二

章在第一种目的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二种目的。在造生了亚当之

后，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 "C<<创世

纪>>2:18; 参考《多伴亚 >>8: 6)男人被造成了→种需要伙伴的存有

CMan has been created as a being in need of companionship) 。因

此天主创造了女人，为了给亚当一个伴侣，并使他不再感到孤独。

天主怎样取了亚当的一根肋骨并把这根肋骨形成一个女人，在《圣

经》中有非常形象化的描述(参考《创世纪>>2: 21)。天主取出了男

人的一部分并把它造成了女人-一一男人的伙伴。因此男人和女人

必须合而为→，彼此完善。①正如第一段中所讲述的情况，这里没

有表现出不平等。厄娃是相称于亚当的唯一的伴侣，有着其他任

何动物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要彼此完善，互相依伴，所以男人和

女人离开自己父母的家，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庭，这个家庭在那个互

相给予的行为中达到极点。通过这个互相给予的行为 Cmutual

selfgiving) ，他们形成了一种非常亲密的联合，因而被称为"成为

一体"(<<创世纪>>2:24L "这里，‘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比喻非常明

确地向人们提出:一夫一妻制是一种理想一一尽管在以色列，这并

不是不可变更的法律。"②

通过《圣经》的记述，我们了解到最初性别之间的关系并不是

负罪的、耻辱的 C<<创世纪>>2:25) 。但是当人类陷人罪恶之后，就失

去了这种最初的充满义德的状态(the primordial state of integri 

ty) ，这在所有的造化秩序之中，也在两性的关系中引起了轩然大

① 在 Syrnposion(一译《会饮篇)))里，柏拉图讲了一个古希腊的神话。在那个神话里，

宙斯(Zeus)原来把人造成了一个雌雄同体的存有 (a bisexual being) ，只在后来的

时候，宙斯才将其劈开。这样也就出现了异性之间的爱，因为每一半都在寻找另

外一半(S归n. 190{) 。

②见 Joseph Jensen , "Hurnan Sexuality in the Scriptures飞 in Human 5口ualityand

Personhood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 Dallas 1981 (St. Louis: Pope John Cen

ter , 1981) .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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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于是二人的眼立即开了，发觉自己赤身露体"(((创世纪 ))3: 7) 。

于是两性之间原先自由和谐的关系丧失了，性行为变成了一种易

受创伤的能力，人必须保护它，避免被自己或别人滥用。

与《创世纪》的前两章不同，旧约基本上是从生育的角度来看

待性的问题的。赐给子女是天主的礼物，也是快乐的源泉(((圣咏》

127:3--5;128:3--6) 。相反地，没有子嗣是不幸的，也是上主的惩

罚(((肋未纪)) 20: 20f; ((撒慕尔纪上)) 1: 1--20; ((依撒意亚)) 47: 9 

等)。因而，团体的需要优于个人的愿望和兴趣。

然而，自发的爱(the spontaneitv of love)并没有完全消失，在

《雅歌))(英语为 "Song of Songs" ，即是"最高形式、最好的歌")中，

男女之间自由投入的爱得到了最诗意的描述。它是满溢着爱的爱

情诗篇的集成。激情的性爱 (erotic ， sensual , sexual love)不仅得

到欣赏，而且还受到赞扬。"雅歌清晰地向人们显示:古代的圣哲

认为人的性爱是一种值得欣喜与享受的礼物"①然而这种爱不仅

仅是享受，同样也充满了痛苦→一一正如人们在团聚的焦渴中和分

离的痛苦中所经历的那样(((雅歌 ))3 :1一的。在诗歌中，没有关于

乱交的记述，也没有爱人去寻求别人之爱的词句;相反，更多的是

耐受考验和追求永恒的爱情(((雅歌 ))8: 60 。与《雅歌》接近的说法

可以在《箴言篇))5: 15←20 中找到。这里鼓励丈夫要欢乐于青年

时期所认识的妻子，而且不要因外来的妇女而迷惑。

"在旧约中，对性的积极态度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先知们

经常把雅威和他的子民的相互关系用婚姻来作比喻(((依撒意亚》

54 :1--10; ((耶胁米亚 ))2:2f;31:3f;(( 厄则克尔))1 6;(( 欧瑟亚 ))2: 14--

20) 。②对先知们来说，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作为比喻来描述雅威

和以色列的关系显然是最好不过的了。反之亦然，先知们同样指

出，神圣盟约的特征，一定也类同于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誓约:坚贞

①见 S. Sapp. Sexuality.the Bible ,and Science (Philadelphia: Fortress , 1977) ,28 0 

② 同上 ，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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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的爱，互相关怀体贴，共同承受苦难.亲密无间，并且时时聆听

对方。

旧约对于性有很多具体的规定。这一点又表明，人的性生活

都受社会背景的影响。很多规定呈现出很高的伦理价值，如法律

反对残忍的兽性行为，反对乱伦，反对强奸，反对通奸，反对女性或

者男性作娼妓。其他一些训示似乎就等于古代的禁令(taboos) , 

比如认为某些与性有关的行为是不洁的，包括女性的月经、分娩及

男性的射精;在经期性交;甚至也包括正常婚姻内的性交(((胁未

纪>>12:1--5;15:16--27;18:19--29) 。在这里能看到一些贬低性

生活的因素，而这些消极的判断为妇女们造成一定的负担。其他

一些法律同样展示了对这种领域中的价值观的仍旧不完善的理

解，例如对多配偶制的妥协、允许男人婚姻之外的同居(((出谷纪》

21: 7--11) 、把妇女作为财产获得(((出谷纪 ))20: 17)及离婚的可能

性。离婚是只有男人才享有的权利(((中命纪 ))24 :1)。

(2) 新约的核心人物就是耶稣。他对性表现了一种自然的态

度，并且不鼓励一种摩尼教式的、二元论的对性的蔑视。耶稣对待

男人和女人都是同样平等的态度，他的门徒和朋友中也有许多妇

女(((码窦福音 ))77: 55f par; ((珞加福音 >>8:2f;10:38--42;<< 若望福

音))11: 20--36) 。在对待妇女时，耶稣并没有让犹太的传统来束缚

自己或干涉自己成为她们救主的使命(((玛窦福音 ))9: 20• 22 par; 

《路加福音 ))7: 36--50; ((若望福音问 :7--27) 。在他的教训或者行

为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贬低妇女或婚姻的证据。

旧约关于洁净的种种规律因新约而变成无效的。①然而，我

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点:早期教会特别强调性生活方面的自我控制

和约束。在帝国时期，古罗马传统对性的严格态度被惊人的淫荡

放纵行为所打破，这就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堕落腐败。"当时，那些

① 参见《马尔谷福音 ))7:1-23; ((宗徒大事录 ))15:6-29; ((罗马书 ))14: 14; ((迦拉达

书 ))2:11-21; 4 :l0f; ((哥罗森书 ))2 :l 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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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们远离放纵、跟随上主及将身体作为圣神宫殿的警告是非

常必要的。因而，人们这样做也决不是偶然的:在恶行的列表中，

崇拜偶像(经常与淫逸联在一起)、不洁、贪婪占着非常显要的位

置。"①根据《得撒洛尼前书问 :3-8 的说法，上主要求的圣化需要

戒除淫荡的行为，并度纯洁的婚姻生活。在《格林多前书 ))6: 9 列

出的恶行中，保禄警告说"无论是淫荡的、或拜偶像的、犯奸淫的、

作委童的、好男色的，都不能承继天主的国。"所有这些只应该属于

他的读者们度基督徒生活之前的旧的生活。基督徒务必要圣化自

己的身体，因为这些身体是圣神的宫殿(((格林多前书 ))6: 13-20) 。

度婚姻生活的人们应该彼此保持忠实的爱情(((哥罗森书 ))3 : 

18f; ((伯多禄前书 ))3:1-7) 。由于保禄在《致厄弗所人书》中，把婚

约中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比作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使

得这种爱情变得更崇高了(((厄弗所书记 :21二23L "你们作丈夫

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她舍弃了自己。教会怎

样服从基督，作妻子的也应怎样事事服从丈夫。"从这个比喻中，婚

姻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尊严和独特的稳固性。保禄警告那些意欲躲

避夫妻行为的已婚人说"你们切不要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

时分房。"(((格林多前书 ))7: 5)对于尚未结婚的人，若他们节制不住

他们的强烈情感，保禄建议就让他们婚嫁(((格林多前书)) 7 :时，

360 。

新约中性伦理的一个特质是推崇守贞生活 (virginity，亦译

"守贞"、"负洁")。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在婚姻中完成性

的需要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守贞生活成为除此之外的第二种

生活形式(((码窦福音))1 9 :1 10 。旧约时期，生育后代是使上主的

子民永远存在的最基本的责任;而在基督第二次来临时。婚姻形

式将被取消(((玛窦福音 ))22:30 p); 介于这两段时间之中，教会内

①见R. Schnackenburg , The Moral T，ωching 0/ the New Testament CLondon: Burns 

and Oates , 1967) , 248 , 



424 基督宗教伦理学

会同时存在两种形式的生活方式:一、婚姻关系一一婚姻在主第二

次来临时会结束(参见《玛窦福音)) 22: 30) ;二、祝圣的独身生

活一一一保禄更为推崇这种生活方式(((格林多前书 ))7: 8 、 25二28) 。

不过这并不是对婚姻的贬低;对保禄而言，婚姻是一种天主所愿意

并由天主所设定的纽带 (a divinely willed and divinely instituted 

bond)o "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的恩宠:有人这样，有人那

样。"(((格林多前书 ))7: 7)但一个人与天主紧密联结并且只想悦乐

他一个(((格林多前书 ))7: 32-3日，那么这个人就向世人作见证:现

世的结构(婚姻是与其互联的一部分)只是暂时的过渡;他还会让

人们发现，最终的成全源于对天主的爱和服务。

二、人的性结构(A person' s sexual constitution in general) 

男人和女人之间性的差异是人本性的组成部分。两种性别的

差异不仅仅只靠性器官和性腺系统来区分，他们的整个身体结构

也是不同的。男人拥有更坚固的骨髓和更强壮的身体，而女人的

身体结构就柔韧多了，她们的盆骨要宽一些，胸部也更发达。①在

许多国家，女人的平均寿命也比男人要长 5 到 7 年。

另外人们还确定，男女的中枢神经系统(即脑干)也存在着差

异。因此，男人和女人心理因素和精神特性所体现的差异就毫不

令人惊奇了。男性一般表现得更活跃及更外向，他拥有更强的精

力拼搏。同时，女性的表现则是易于接受及保护，她显示出更坚韧

不拔的承受能力。男性更强调事务，更关注于客观性的目标。女

性感兴趣的是人，并且她能够为她所一心一意爱着的人们完全奉

献自我。分析事情的逻辑性和敏锐的洞察力是男性的性格特性;

① 女人的肌肉力量只是男人的 55% ，而承受力只是男人的 67%。而女人比较慢，不

能像男人一样走得很快。美国军队不得不给女士兵额外的一分钟来跑完 2 英里

的距离，若不这样做，他们将会失去 81%的女士兵。她们扛的枪是 8 磅重，而不是

男人的 11 磅枪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男人和女人也分别参与竞赛，都是基于

这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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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更多的时候是由爱、由感觉指引的。通常这句谚语可以准

确地表达这种区别:男人由头统治，女人由心作主 (In man the 

head reigns and in woman the heart) 。艺术家们时常选择女性的

形象来作为仁爱Ccharity) 的象征，而不是男性。

每种性别都有其各自的强势和弱点，男人和女人彼此互补。

对另一性别的任何贬低或者歧视因此都是毫无基础的骄傲，也是

对对方不公平的伤害，最终，更是对造物主的触犯。性别的差异

"不得不被考虑，但是这些将绝不可以作为借口来说明一方统治另

一方的合理性"。①男人和女人的互补性(complementary consti~ 

tution)导致情色的张力 C erotic tensions) ，这对于个人和团体的生

活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也是许多成就的原动力，对于文化生活

尤其如此。因而，消除两性差异是不妥的，但应该对其进行适当的

陶成与修养。

从以上对两性差异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先于经验

的生理发展不仅仅是教育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它也限制了这基础

可塑性的大小。②男人和女人的本性要求，各自的特性都应得到

维持，并应提供有利的机会以使它们都得到展现。对于两性的模

糊或者贬低都是不符合自然的，并且对于人的性本能 C the sexual 

nature of humans)来讲也不公平。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性别应

该个别地接受教育 C educated separately) 。那些仍旧坚持这样做

①见 Synod of Bishops,document of Oct. 25 ,1980 , Nos ， ρatres synodales on the Tasks 

。f the Christian Family , nr. 19. Enchiridion Vaticanum VII (Bologna: EDB , 
1982) ,756 0 

② 在大致 3 或 4 岁时，什么东西都可成为孩子们的玩具;在那之后，孩子们依思想的

定式来玩自己的玩具，女孩玩的是娃娃，男孩装士兵。女孩子会轮流跳房子，而男

孩子则在球场上争雄。不管父母如何小心地去消除这些差异，但是"他们的孩子

们会津津乐道于社会别处所保留的传统男女差异" (" Guns and Dolls飞y Laura 

Shapiro , Newsweek , May 18 ， 1990 ， 44) 。在 5 岁至 10 岁之间，每个女孩都知道，她

不同于男孩，并且她还会怀孕生孩子。下意识地，她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她所要

寻求与发展的品质是养护、帮助与爱抚。"而男孩则不会寻求这些，事实上就是这

样"(同上，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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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种意义上也不应该感到低人一等，除非这种分别教育是性

别歧视的结果。对于男孩和女孩来说，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成熟

过程有着不同的发展速度。男孩和女孩的特征(the properties of 

each)应该先获得十足的发挥，然后才能够在他们的相互交往中结

出果实。这对于青春期而言尤其如此。

人们不应该标新立异且不自然地模仿异性(unnatural imita

tion of the other sex) ，个人也不应该有完全不同于自己个人性别

特征Ca person's sexual individuality) 的任务与活动。相对于那片

面的平等主义Cegalitarianism) ，人们应该提倡一种严肃旦醒悟的

现实主义。 "suum cuique" 这个原则不应该被篡改成 "idem

cu1que"这个公式。① "idem cuique"只能为人类 特别是为妇

女 带来巨大危害。"和民族性一样，性别也会造成一个人的自

我认同和意识;我们也不应该太过于热心地追求一种‘平等就是同

样'的政策。"②在今天，人们有时倡导两性的完全平等 Ccomplete

equalizing) ，这种做法会导致一种男性标准一统天下的后果，从而

牺牲了一些合宜的女性价值。从公义的角度讲，并不是每个人都

有同样的责任或任务，而是根据个人的能力与恩宠来进行责任与

工作的分配。

三、性爱的本质与目的

男女之间的爱慕与倾心可以在性爱中以最亲密同时也最心醉

神迷Cecstatic) 的方式表达出来。性爱的实现是否幸福要取决于

① 拉丁语的"suum culque"指"每个人应该获得所属于他的"，而"idem cuique呗t是

"所有的人都应该获得同样的东西"; "suum cuique"是常用的原则，而 "idem

cuique"代表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平等主义"。 译者注

( Lisa S. Cahill , S口 ， Gender and Christian Ethics (Cambridge ,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 1998) 87。其中作者问道"妇女们在性生活，特别是在生育方面的经

验不仅仅形成了与男人们的区别，但也构成了一种历史上的纽带。如果是这样，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如此快地解构和破坏这个纽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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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否与性的更深、更纯正的意义( deeper , genuine meaning of 

sexuality)相对应;当实际完成性爱这一过程与性爱的真正意义不

相符合时，就会导致其中一方的沮丧、压抑或槛用性虐待(abusive

treatment) 。因此，对性爱的本质与目的进行定义对任何性伦理

学及婚姻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性本能促使人延续人类的方式与自我生存本能促使人吃饭维

持生命的方式是一样的。为了使这些本能完成各自的使命及达到

各自的目的，造物主为这些本能赋予了快感与愉悦。但是，快感与

愉悦并不是这些本能的目的和目标。或更好地说，快感是一种天

定的诱饵(the divinely instituted allurement) ，来引诱人用这些能

力来维持及延续生命。①享受这种快感与愉悦是合理的，也是善

的 (j ustified and good) ，然而，这种快感必须总要从属于这些本能

的目标，并且还要为它们服务。"因此，性不能也不可以单纯成为

满足个人本能的工具，也不能成为一种易得的兴奋剂。它给人一

种超于个人自我的目标。"②

那么，什么是性爱的目标和目的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

问题一直是人们所热心讨论的对象。传统的伦理神学非常强调性

爱的生育功能:人们在实现婚姻之爱中的任何其他的目的都必须

完全从属于这个基本功能。近来的神学家们认为这种性爱观不够

完善，也不令人满意。除了这个生育功能，性爱还可以实现另一个

目的，这个目标本身是善的也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性爱还是一

种表达相互之爱的方式。"最终目的"(ends)这套术语常被人们认

为是不幸的，人们倒喜欢用"目标"或"意义"(" finalities" or"mean

ings")之类的表达方式，尽管这些不同的名词指代同一种现实。

① 如果一个人受强迫作某件没有快感的事，他就倾向于省略这个事。因此，如果一

个人因生病没有食欲，他就明白强迫自己吃一点东西需要很大的努力。同理，如

果生孩子的事不会带来如此大的喜乐，很少会有人愿意承担生子育女带来的种种

苦难。

②见J. Gruendel, "Sex" ,Sacramentum Mundi VI ,197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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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

论。这一宪章补充并拓展了天主教神学有关性爱目的之教导

CGS47-52) 。

(1)性爱的目的是传衍人类，而实现方式则是生育孩子。任

何对性不偏执的评价都会在这一气点上同意传统的伦理观。"作为

人类的现象 因此也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一一，性生活很明确

指向人的生育能力。"①生育儿女是人之性的内在的、最终的目的。

整个性结构和本能都将生育孩子作为其目标。造物主为人提供性

功能与器官的最终意向是传衍人类。如果没有生育这种必要性，

那么对性爱的这种渴望以及性器官本身都不会存在。耶稣就是以

此为前提警告撒杜塞人的，当人们"从死者中复活，不娶也不嫁，如

天上的天使一样"C<<马尔谷福音 ))12: 25) 。

梵二会议也同样认为，生育孩子是由本性而定的性爱的目的

(the nature-ordained end of sexuality) 0 "婚姻制度及夫妻之爱

(conjugal love) ，本质上便是为生育并教养子女的，这是婚姻的极

致与冠冕"(GS 48;参考 50) 。这段引述不仅谈及了夫妻性爱的目

的(对于梵二会议来说，除了夫妻性爱 [conjugal loveJ之外，没有

其他的性爱[sexualloveJ) ，而且还谈到了婚姻的目的，它还将教

育孩子作为生育目的之一部分来看待。也就是说，教育孩子是婚

姻这个整体的目的，然而，它不能被认为是夫妻性爱本身的目的。

梵二会议将生育孩子看成夫妻性爱的内在目的以及最终的荣耀。

我们必须注意一点，根据梵二会议的说法，"夫妻之爱" C conj ugal 

love) 的目的是生儿育女，但并不是指每一个夫妻性行为 Cconjugal

act) 。从性的整体性来讲，生育是性的目的，但并不是每一个性行

为的目的。

因而，夫妻在进行性行为时要注意，新生命可能会由此而生，

应该随时准备对这个新生命负责任。因此，虽然教育孩子不能被

① Lisa s. Cahill ，前引书， 1996 ，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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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作是性行为的目的，但是随时准备负起教育责任当然是合法地

进行性爱的前提条件。另外，因为抚养和教育孩子是一个非常漫

长的过程，所以父母必须永久联合以达到这个目的。

既然孩子的父母必须要永久联结在一起，那么人间之爱就自

然会寻求一种非暂时性的关系。男人与女人都希望彻底地属于彼

此，他们渴望在夫妻性行为中充分地表达对彼此的爱，他们的这种

渴望不仅仅限于怀孕这段时问，他们总要寻求一种长久的实现与

满足，因而他们需要一种长久的伙伴关系。这就使我们进人了性

爱的第二个目的的讨论。

(2) 夫妻间的孀合适于表达夫妻间的互相爱慕及尊重，同时

也能加深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夫妻紧密而圣洁的结合是正当

而高贵的行为。以合乎人道方式而完成的这种行为，表现并培育

夫妻的互相赠予 (mutual seH-giving) ，使二人以愉快感激的心情

彼此充实"CGS 49) 。近来教会的一些训导文献也将这个目的称

为夫妻性行为的"结合性意义"( unitive meaning of the conjugal 

act) 。从梵二会议以来，几乎每一种对婚姻内结合的评估与反省

都被这种夫妻之爱的主题以及这种爱在夫妻行为中的表现所

主导。

夫妻性行为旨在表达彼此间的欣赏与爱慕。因为如果一个人

认出并接受这个行为的总体意义与价值在于生育子女并适合于生

育子女，那么他就应该只与他认可的对象(他认可这个女人将来要

作他孩子的妈妈或这个男人将来要作他孩子的父亲)拥有这种亲

密的爱。因此，梵二会议有理由将夫妻之爱的身体表达看作"那婚

姻独有之友谊的特殊成分与标志"(GS 49) 。也就是说，性行为能

够表达个人的感情与尊严。最近，这一点使得人们把性行为当作

一种语言来看待，"在这种行为中，一个人以一种属身体的方式来

表达他对自己伙伴的态度。这样，性上的结合就表达了合一( uni

ty) 、承认(affirmation) 、安全(safety) 、热情(warmth) 、生育( fertil 

ity) 等多方面的意义……在这种身体语言中，人们也有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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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fulness) 的义务，而这一点就会导致伦理方面的一些

结论"。①

性行为会创造一种彼此渴慕和期待的关系 (a relation of mu 

tuallongi吨 and expectancy) 。从本质上讲，性爱会要求一种往复

及忠诚(recl盯ence and faithfulness) 的关系。即使在生育期之外，

夫妻同样也会渴望彼此。通过这种往复的渴望，自然本性的冲动

促使夫妻双方结成一种恒久的合一，这样就可以保证孩子有一个

稳定的家庭，也能保证父亲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予以母亲必要的

帮助。身心两方面越是投入，那么这个性爱所生成的团体就会越

强壮。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感激、慷慨与喜乐的气氛，这种祥和的气

氛绝对会对整个家庭产生深厚的影响，也会对更大一些背景环境

中的团体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表达爱慕与友情是夫妻性行为的充分理由。因此，教会总是

允许那些因为年龄或健康而不能生育的人结婚。另外，我们必须

注意一点，一旦渴望孀合之春情萌动，这种冲动就会受自然条件的

支配，并且即使在因某种原因不能怀孕的情况下，这种本能冲动也

是活跃的。

但是，如果各种条件都合适或允许，那么夫妻就不应该将生育

孩子排之于性爱之外。这两个目的(即夫妻之谊情与生育孩子)总

以一种相互联系的方式而存在。无爱的生育会使孩子丧失作为一

个孩子所需要的温馨的环境。那种不要孩子的结合会违背婚姻的

原有目的与意义(除非有充分的理由，经双方同意，如为了避免遗

传病) ，而且还会对不同意的一方造成欺诈性的伤害(绝大多数情

况下是这样)。

现代的社会倾向于忽视性爱的双种目标，也看不到这两个层

面的互补作用。现代的人倾向于过分强调性生活对于个人的意义

以及个人的满足，同时太低估性爱的生育层面和其社会层面。不

①见 H. Rotter , "Sexualität" ,Neues L口ikon der. Moraltheologie , 1990 ,6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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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样的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性爱最完满的体

验一一在道德上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体验←→一是这三层面的交汇

点:快乐的层面、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的层面。夫妻共同与自

己的孩子有关系，这样他们表达、强化和在社会上肯定他们之间的

性合一、共同的喜乐以及感情上的亲密承诺。"①

和生育这个目的一样，夫妻之间的恒久联合越强壮，那么彼此

爱慕这个目的也就实现得越好。彼此爱慕这个目的会给人提供最

好的条件、以一种真正的爱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伙伴，不以一种完

全自私的心态来渴望满足自己的性欲，而为对方提供一个安全的

港湾。只有恒久结合才能解释性爱的深层心理结构。

四、性行为的社会依赖性(毗ial dependen四 of sexual actuation} 

因为性爱要求一个人寻求另一个人，因为性的完全实现会涉

及到一个伙伴，所以它必然会影响团体的社会生活。没有任何人

可以怒意地利用其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他必须尊重伙伴的各

方面权利:对身体的权利、自由处置自己的权利、接受符合人性尊

严的权利以及接受负责的关爱的权利等等。另外，团体必须保护

这些权利。

今天的性伦理首先用个人的独立性和那些可衡量的、应该避

免的坏后果来评估性方面的态度(这些似乎成了唯一的标准)。西

方的社会喜欢强调自律、自由、平等，并且经常认为，这是最高的道

德价值。"他们认为，独立性的重要性超过其它的价值，比如承诺

(commitment) 、诚信、忠贞、友谊、家庭、团体感、知识性的成

就 然而这个观点还值得怀疑。"②在另一方面，亚细亚、阿斐利

加和拉丁美洲的社会更尊敬团体和家庭的价值。人们不可以忽视

性爱的社会性意义。

① 见 Lisa S. Cahill 前引书， 115 。

② 见同上，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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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性关系是每个社会团体所最关注的活题，因为这些

性关系会孕育孩子，而这些孩子又构成了社会的将来。一个社会

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正在成长一代是否强壮，身体与心灵是否健

康。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在建立性关系时，尽量确保

健康后代的出生。和睦的家庭生活是此方面的一个基本条件。

人们普遍认为，人的性本能需要规范化与指导，但是人们对这

些规范的衡量标准却莫衷一是。行为研究Cbehavioural research) 

证实了这一需要。人的性欲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而这些性质要

求对性的冲动进行调控，才能符合社会生活。比如，人的性与动物

的性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使在发情期外，人的性也继续保持活跃的

状态;人的性欲可以与孕育分开。人的本能冲动具有普遍性和不

稳定性Cgeneralized and uncertain) ，这样就有性过度 (sexual ex 

cess) 的可能。所有这些都说明，性关系与性交往确实需要指导与

规范，而这些指导与规范应该受到社会制度的支持。

因而，没有哪一个社会或团体置性行为这个问题于不顾，而交

由个人任意主宰;性行为总是由社会规范来管理与辖泊的。性行

为的社会意义与影响要求人们在处理性的问题时要考虑社会团体

的利益与需要。虽然人种学C ethnology) 已经显示，在各地区与各

种族，规范体系 C the normative system)并不是完全二样，且受到

了历史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一点还是正确的:我们仍

然要对性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要考虑到社会的需要。

人们看到了'性行为规范的一些相对性，这就使得现代的人们

对本社会所提供的性行为规范持有批判性的眼光。人们不再认为

以传统和权威为基础的观点是充分有效的，他们想了解能证明这

些规范有效性与必然性的内在固有原因 C the intrinsic grounds for 

the validity and necessity of these norms) ，当然这种想法是合情

合理的。不管怎么讲，性行为规范在现今的社会仍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人的经验与伦理观念应该被客观地审查，以便能从中找出一

些良好的、有效的成分来帮助建立一个性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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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性行为方面的规范包含了对人的性自由 (sexual free 

dom) 的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也只是针对咨意武断的性

自由的。这些规范可以减轻人的负担:人们不必在性本能、性倾向

与性欲望的泥潭中摸索一条稳妥且有意义的路。通过这些规范限

制的帮助，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将自己更多的精力用于完成其他的

任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些精力可能被不必要地消花在与脱缰

的性行为进行挣扎的过程中。

五、基督信仰对妇女尊严的尊重①

两性之间是否有真正的爱，是否有一个快乐而神圣的家庭生

活，都取决于是否尊重妇女的尊严。各种文化的发展历史向人们

显示，对妇女的尊重远远不够。基督徒们应该重温基督对妇女的

态度:他对妇女有一种真诚的尊重，另外基督徒们还应该学习教会

在此方面的教导。

蔑视妇女并不是文化及宗教历史中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相

当普遍的现象。根据印度"业"(Karma) 与"轮回"( reincarnation) 

的理论，妇女是不能进入涅集或极乐世界的。首先，她要重生为男

人;相反，如果一个男人过一种堕落、邪恶的生活，在下一轮回中，

他就会变成女人。波斯文化中的二元论曾对地中海地区有着很深

远的影响，它提出了两个原则:善的原则 Cgood principle) 和恶的

原则 (evil principle) 。善的原则创造了精神世界，而恶的原则则创

造了物质世界。男人被认为相对于善的原则，而女人则被认为相

对于恶的原则;诺斯商学派(Gnostics)采纳了这种理论。然后，这

种理论从那里传到了犹太主义(Judaism)世界，后来也传到了某些

基督教的领域(如摩尼教[ManichaeismJ及后来的纯洁派[Cathar

ismJ②)。另外，虽然有时一些人不正确地认为，((可兰经》否认妇

① 参考 M Mueller , Grundlagen der 走atholischen Sexualethi走，前引， 49-77 ，

② Cathari 派又译为"清洁派"、"卡特里派"。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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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有灵魂，但是伊斯兰教世界的实际社会条件则是对妇女自由的

极大限制，同时也使妇女屈服于丈夫的权威。

在古希腊的经典文献中也能发现很多憎恶女人(misogynic) 

的声音。因为中世纪的基督徒们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

的思想家们有极高的赞誉，所以这些思想家们对基督宗教的思

想家也产生了影响。 13 世纪处于全盛期的士林学 [(high scho 

lasticism 亦译"经院哲学")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观点，这

也具有很大的影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生育过程中，男

人是主动的、给予生命与形式的原则 (the active , life and form 

giving principle) ，即他给予生命的种子。①他认为，女人是被动

的，只提供物质 (matter) ②罢了，即"肥沃的土壤"。如是看来，因

为只有男人才是提供形式的原则，所以只有男人才应该出生。

但是如果事实上出生的是女人，那么这就是某种失败与不足的

结果。因此，亚里士多德将女人称为"残废的男人"，拉丁文的表

达方式就是"mas occasionatus"③④和托玛斯·阿奎那接受了这

个错误的说法，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从《圣经》

中找到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很显然，这种说法来源于基督之外

的世界。

尽管有这么多的不正确看法，但是在基督宗教中，那种认为男

女具有同样尊严的意识从没有被淹没过。圣盎博罗修 (St. Am

brose)⑤曾经这样写道"每个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明

① 今天，我们都明白，男人只是提供精子罢了。它只有与女人的卵子结合时，才能

成为"种子"，也就是新生命，一个新的人。

② 亚里士多德用"形式"和"物质"(form and matter)来分析万物。形式被认为是精

神的原则，而物质则是比较低下的、不洁的原则。一一译者注

③ 拉丁语， "mas"指"男人"，而"occasionatus"是"堕落的"，女人则被视为一个"堕落

的男子"。 译者注

( Albert the Great (1192-1280) 又译为"大阿尔贝特"，是托玛斯的教师之

一。 译者注

⑤ St. Ambrosius (339-397)是早期的神学家和教父。 泽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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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他是天主的肖像。"①圣巴西略CSt. BasiD②宣称"女人同样也

具有依天主的肖像而被造这一权利，而且一点也不比男人少。两

性具有同样的尊严，具有同样的德性。"③沙雷的方济 CSt. Francis 

de Sales)④这样补充说"女人与男人是平等的，特别是在接受圣

宠与荣耀方面，实际上荣耀是她造物主的肖像的果实。"⑤

下面是一些《圣经》中有关造化的记述，这些记述为基督徒评

价妇女打下了基础。"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

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C((创世纪>>1: 27) 。天主以和造男人

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尊严造了女人。当亚当称厄娃为他自己的亲

骨肉时，他也就说明了这→点 C((创世纪>>2:23):虽然在原祖父母共

同违犯天主的过群中，厄娃犯罪在先并因而受制于男人(((创世纪》

3:6-16) ，但是这种"受制于男人"的关系并不是天主对男女关系

所持有的初衷。后来，基督重新提到了男人与女人被天主造时的

原有状态，并且他还意欲恢复那种状态(((玛窦福音))19: 3一的。⑤

一方面，((圣经》对忠实妻子及丈夫的诚信帮手大加赞扬 C((箴言篇》

31: 10-31; ((德训篇 >>16:1-3;13-18);但在另一方面，耶稣时代

的巴勒斯坦妇女地位比较低下。犹太人每日的祈祷则包含了这样

一种感谢内容:感谢上主没有把他们造成女人。

这里，耶稣的态度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他以同样的尊重来对待

女人。在他的教导中，耶稣并没有区别对待男人与女人。虽然他

没有试图改变妇女当时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实践中他却承认，她们

是有同样权利与尊严的人。他要求男人与女人要绝对彼此忠实

①见 Exhortatio virginitatis 10 , nr. 68 , Migne ,PL 16 , 356 , 

② Basil (329-379)是早期的神学家和教父。 译者注

③见 Horn. 10 in Gen. ,Migne ,PG 30 ,54 , 
④ Francis of Sales0567一1622)是神学家和公教的圣人。一一译者注

⑤见。户uscules. Oeuvres 25 ,291-293 , 
⑤ "从某种意义上讲，救恩重新匡正了被罪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遗毒所扭曲的圣善"

CApostolic letter Mulieris dignitatem by John Paul II of Aug. 15 , 1988 , nr.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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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faithfulness) ，并且还反对犹太男人所谓离婚的权利，而

女人是不曾拥有这项权利的(<<玛窦福音ì)l9:3一的。他的实际行

动显示了一种对女人的高度尊重，也展示了他在对待女人这个问

题上的巧妙机智 (high esteem and delicate tact) ，这在晚期的犹太

宗教中也是少见的。他允许妇女成为他的跟随者，也接受她们所

提供的帮助(<<路加福音问: 2;<< 马尔谷福音))15: 40);他探访了伯达

尼CBethany)那个友善的家庭，并且希望玛利亚与玛尔大聆听他的

教导(<<路加福音 ))10:38←42; 参考《若望福音))11: 20→36) 。当对

他的默西亚[弥赛亚]使命有必要时，在与妇女的交往过程中，他跨

越了犹太人传统所定的界限。因而，在雅各伯的井那里，在大庭广

众之下及在宗徒们的惊愕眼光中，耶稣与撒玛利亚的妇女讲话

C <<若望福音问 :27) 。他允许那患有血漏的女人来触摸自己，尽管

那样做会使他自己变成礼仪上的不沽 C<<马尔谷福音 ))5: 25~34); 

他怜爱那些众所周知的罪妇与娼妓，虽然这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来

看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C<<玛窦福音 ))2 1: 31;<<珞加福音 ))7: 36~50; 

《若望福音 ))8: 21)。很长时间内，耶稣对女人的实际承认(承认她

有同样的尊严，同是天主的儿女)注定会对女人在基督世界甚至非

基督世界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世界众多的宗教领袖中，只

有耶稣一个人看到，女人与男人有同样的价值与地位。

圣保禄在他的《致迦拉达人书》中阐述了天主前男女平等的新

条件"其实你们众人都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成了天主的子女，

因为你们凡是领了洗归于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犹太人

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

内已成了一个"(<<迦拉达书 ))3 :26~28) 。另外在《弟茂德前书》中，

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建议:把上年纪的妇女看作自己的母亲，把年

轻的女子看作自己的姐妹(<<弟茂德前书 ))5: 2; 参见《玛窦福音》

12:50) 。圣伯多禄警告丈夫们要善待自己的妻子，因为她们都是

圣宠生命的承继者(heirs of the divine life of grace ，<<伯多禄前书》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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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女权思想家C feminist thinkers)批评圣保禄的父权神

学C patriarchal theology) 以及对妇女的偏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

分析一下圣保禄的书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书信并没有此类的语

调。这些书信为妇女赋予了一些传教者的头衔与特征，如合作者

普黎斯加 C co-worker Prisea) ，姊妹阿派亚 C sister Apphia) ，执事福

依贝 C diakonos Phoebe) ，门徒犹尼雅 Capostle Junia) C(( 罗马书》

16:1 、 3 、 7; ((费胁孟 ))2 )。在《罗马书))16: 6 、 12 中，圣保禄赞扬了玛

利亚CMary) 、特黎费纳 CTryphaena) 、特黎佛撒CTryphosa) 以及培

尔息 CPersis) ，因为她们与圣保禄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在主内劳

苦"0 ((斐理伯问 :2 记述说，厄敖狄雅CEudia)和欣提赫Csyntache)

曾和他→起"为福音而奋斗"。一些妇女如普黎斯加 CPrisca ， ((罗

马书 ))16:5;((格林多前书 ))16:19) ，劳狄刻雅的宁法 CNympha of 

Laodicea , ((哥罗森书问: 15) 、提雅提辣城的里狄雅 CLydia from 

Thyatira，((宗徒大事录))1 6: 14) 等对家庭教会的建立与维护都扮

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总之，保禄的书信指出，在早期基督徒团体

的传教士和领导人物中有一些妇女。我们必须承认，圣保禄也曾

清楚地讲，妇女必须服从(男人) ，特别是在《格林多前书)) 11: 3 

16;14:33-35 及《哥罗森书 ))3: 18 这几处章节中。①毫无疑问，圣

保禄受到了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另外，因为圣保禄的首要兴趣

所在是传播福音，所以他只是偶然地关心一下社会问题;他还尽量

避免能引起社会混乱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有损于他所宣讲的

基督福音"。②

基督教传统对妇女的尊重尤其表现在对童贞玛利亚(基督之

① 根据R. S巾lackenburg 的说法，格前 14:33b-36(这一段包含了这样一句"女人

在教会中应该保持沉默")这一节被认为是被圣保禄之后的人们添加进去的 (Die

sittliche Botschaft des Neuen Testaments , voL 1 , Freiburg: Herder , 1986 , rev. 

吐， 249) 。然而这处章节仍属于新约，正如《弟茂德前书 ))2: 9-15 也属于同一个

传统。

②见 S. Sapp , Sexuality , the Bible and Science (Philadelphia: Fortress , 197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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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高度尊敬上.同时也表现在对她的敬礼上。新约颂扬了被圣

宠的玛利亚，因为她在救赎奥迹中有特殊的贡献(<<路加福音))1:

26--56) ;这与古犹太人的思想形成显明对比，它不会承认妇女在

救恩史中会有特殊的角色。远在教会早期，基督宗教的思想家们

就已经开始比较厄娃与玛利亚的形象，厄娃曾极度地牵连了妇女

们，而玛利亚的形象则非常璀琛。当玛利亚对天主的话回答"是"

(愿你的旨意承行于我)时，救主就诞生了 一个女人就这样站

在救赎奥迹的中心!通过她的活泼信仰，她就成了"整个人类的代

表与典范①:她代表人性 这个人性属于所有的人，既属于男

人，也属于女人"。②通过她这个高尚的典范，教会以榜样这种具

体的语言来教导信徒们要尊重妇女的尊严。

我们可以说，在基督宗教的文化中，妇女们享有的尊敬超过她

们在大部分其它的文化所获得的重视。虽然如此，还存在很多离

理想很远的情形。当然，在这方面必须考虑到过去时期在经济和

技术上的局限性，比如教育的机会普遍少，而母亲们管理家务的基

本需要。但是也存在了对妇女的明显歧视，比如她们作同样的工

作，但其收入仍然低于男人的收入，或在社会上的服从和顺从。在

这方面也确实有了一些进步，但仍然不令人感到满意，而且也不是

在各方面的进步。在教会内必须继续注意到基督的社会教导:互

相补助和平等。同时，教会面对一个巨大的要求:在世界上很多地

方需要改进妇女的卑微地位，需要消除歧视的种种形式并且需要

为妇女的平等权利而工作。③

①见 Dogmatic Constitutioη(η the Chu町h ， by Vatican II , c. 8 On the Blessed Virgin 

孔![ary ， nr. 52-69 。

② 见 Mulieris Dignitatem ，前引， nr.4; 另参考 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by Vatican II , c. 8 on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nr. 52-69 。

③ 一些专家在 1994 年作了这样的估计: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每年大约

有 100 万女性婴儿被杀 无论是在孕期或出生之后，而她们不被接受唯一的原

因是她们是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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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性伦理的基本原则 (General orienta

tions for sexual morality) 

性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力量。但正如其他一切强大的自然力

量一样，性必须得到正确的引导，性也必须受到控制，从而它能够

服务于人，而不是使人受到压制。否则的话，性欲会成为奴役、沮

丧、憎恨、自私与毁灭的源泉。"人之性的特殊本质以及性的活力

都迫切要求，人不应该随波逐流、)f厌其自然，而应该对这些力量加

以疏导或约束(formation and discipline) 0"① 

一、节制与负责任的性生活(Modesty and responsible sexuality) 

1.节制的美德

节制之德就是尊重羞耻感在性行为中所提出的要求飞为了能

更好地理解节制之德，我们有必要对羞耻感的意义进行讨论。

在古代及中世纪，人们将羞耻感( shame) 当作自卑感 Cthe

sentiment of inferiority)来看待。公众舆论认为邪恶的或本身就

不是光彩的事物都会引起羞耻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那不由

个人失败而来的不足所引起的羞耻感比来自个人之误所引起的羞

耻感要轻微。然而，人们也会因一些不涉及罪惩的事物而感到耻

辱，如贫困、补丁衣服、低贱的工作等等。这里，人们产生羞耻感的

原因是公众的轻视。

但是，这并不涵盖羞耻感的全部领域。例如，一个学生正在他

的房间里祈祷，突然，他的同室回来了，通常情况下，这个学生会马

上转向其他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祈祷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羞耻

感并不是由)种卑下的引致别人责备的行为所引发的;恰恰相反，

这个学生想隐蔽那最值得称赞的行为，只不过这个行为是个人的、

①见 J. Gruendel , "Sex" ,Sacramentum Mundi VI , 1970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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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的且神圣的。越是深入个人灵魂的行为以及越是甜柔的情

感，越想成为一种秘密。当这类行为受到打扰时，羞耻感作为一种

自我防范的本能，会白发地对干扰做出反应。灵魂会相应地做出

判断，某些价值只能在秘密的形式下成熟，只能在退隐中才能展示

它最深层的美丽。

产生羞耻感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性这个领域。羞耻感不仅会

尽力隐蔽性行为，还会尽力隐匿所有性欲Clibido) 的表现，如含情

注视、爱抚与亲吻等。连在夫妻情爱的最为合法表现当中，人们还

会感到这种羞耻感。结婚的人们要躲避别人的目光，这样做的理

由主要是出于保护自己的隐私的需要，以躲避别人的好奇以及别

人的打扰。只有在这种自我保护的意义上，那种羞于裸露的感觉

才能得到全面理解一一这并不是因为身体是一种卑贱的东西，人

必须感到窘迫与尴尬，而是因为身体必须受到保护。

不幸的是，在维多利亚时期，①这种羞耻感退化成一种拘泥心

理Cprudishness) ;即使人们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

体，他们都会觉得很耻辱。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种思想引导人

们走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彻底弃绝任何形式的羞耻感，对这种

羞耻感的克服似乎成了人们自我解放的一个层面。但是"一些人

感受到，随着羞耻感的消失.很多不应该失去的东西被埋葬了。我

们必须清楚，如果没有羞耻感。那么人道主义 C h umaneness)就会

大大地萎缩"。②人是脆弱的，他必须保护对他有价值的东西。

性行为中的羞耻感是与生俱来的，尽管这种羞耻感有很多不

同的表现方式。这种羞耻感与人的良心很相制，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良心很亲密的一部分，意在性的领域保护人的自我。在那些

裸露的部落中，人们也能看到羞耻感的存在:当这些部落的人们进

① 大约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时代是 1837 到 1901 年。 译者注

②见R. J. Haskamp. Ich schäme mich. Ein Plädoyer gegen die Unverschämtheit , 
明Türzburg: Echter ,1989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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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行为时，他们也不会让别人看到;并且当外国人注意他们的性

器官时，他们会将性器官遮掩起来。①

这种羞耻感基本上是一种保护性的本能 (protective in 

stinct) 。它会为亲密氛围筑上一道篱笆，也会为一个激动的人刹

车;羞耻感的防范措施会约束人的肉体欲望。这会防止本能激动

的过急发泄，因为这种过急发泄会妨碍理性活动。羞耻感让人自

由决定，他(她)是否必须抵抗性欲望?他(她)是否能够或可以满

足性欲望?通常情况下，羞耻感会自发地阻止冲动、匆忙的性本能

活动。因此，羞耻感是个人的亲密神圣世界的护卫(a guardian of 

the personal , intimate , sacred sphere) 。

羞耻感的表现形式会依人们年龄、性别以及习惯的不同而不

同。某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中所需要的保护性措施未必会对别

人有同样的效果。当孩子不足五岁的时候，他们不会有性方面的

羞耻感，最初的羞怯范围是孩子的臀部(月工门)。只有当相应的身

心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真正意义上的性羞耻感才会出现。随着

年龄的增长，羞耻感会再逐渐变弱。

同样，不同性别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羞耻感。当女人被深情地

凝望时，她会格外感到性欲上的剌激，那么羞耻感就会促使她避开

那种逼人的目光，并在男人前遮掩她的身体。另一方面，女人与女

人之间对赤裸的羞怯程度比男人要弱一些。

风俗习惯与社会环境对内在羞耻感的形成有着非常大的影

响。在一些部落中，人前的胸部裸露甚至全裸根本不会引起羞耻

感，这是因为，裸露或某种习惯的风尚通常不会激发性欲方面的剌

激;另一方面，非习俗化的全裸或部分裸露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也

就会导致性方面的剌激。甚至情形也会这样，非习俗化的着装也

会引起性方面的激动，而裸露则不会引起。因此，节制的规则总要

考虑到时间与地点诸多方面的特定条件，但是这种相对性不应该

① 参考 Mueller，前引，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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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这些规则的重要性。

在性的问题上，那些能使人满足羞耻感的要求的伦理德性被

称为节制之德 (modesty) ，也可以称之为礼貌之德 (the virtue of 

propriety) 。节制之德就是一种有备，心态，它要求人远离所有源于

思想、言语或行为的、能妨碍人的性义德的诸多危险。甚至在结婚

的夫妻之间，羞耻感也必须如护卫者一样抵御那些粗俗低贱(vul

garity) 的表现。

在下面，我们将讨论节制之德的几个重要方面。所列出的大

纲包含了审慎的规范，但它们还要求人对自己的思想动机以及自

己的行动进行负责的检讨。另外，每个人也必须对自己的节制感

所提出的要求做出回应。

(1)谈话，时尚。淫秽的谈话有违于节制之德，也有违于对生

命源泉的尊重。"至于邪淫，一切不洁和贪婪之事，在你们中间，连

提也不要提:如此才合乎圣徒的身份。同样，猥亵、放荡和轻薄的

戏言都不相宜"(((厄弗所书 ))5: 3) 。而且，人们也不宜在任何场合

都讲论性方面的话题，特别是在男女在场时。

然而，如果夫妻之间以言语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全心之爱，那么

这就不违反节制之德。相反，他们应该得到此方面的建议，不要封

缄他们的真正爱情，而要将其以言语的方式表达出来。另一方面，

那种在人前炫耀自己性经验的作法也必须加以弃绝。在通常情况

下，当妻子跟别的妇女分享自己的性生活，男人会有一种被出卖的

感觉。这样会对婚姻生活造成伤害，还会使这女人变得无聊与

空虚。

一种适当的美文化(beauty culture)符合两性的健康渴望:人

们要培养外貌上的美丽和吸引力。在对着装与时尚进行伦理判断

时，我们必须明白，没有量化的尺度来衡量着装的不合宜程度。针

对各种时尚可以提出这样的原则:最新的、最稀奇的时尚通常有一

种"不礼貌"或"剌激"的效果，而那些悠久的风格和时尚则没有那

么大的剌激，虽然这些服装也是相当自由的或开放的。在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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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国际旅游成了普遍的;在这里也应该注意到不同地区的服着

和时尚。比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中.西方人的自由时尚可能被视为

不礼貌的、挑战性的或淫秽的。

(2) 大众媒介(书籍、杂志、音像、电影、戏剧、电视、广告)。不

分选择地运用通讯与娱乐工具是今天威胁节制之德的主要因素。

大众媒体既可以成为有效的通讯、教育及发展的工具，也可以成为

一种畸形的生活、家庭及伦理道德观的载体。"色情与虐待性暴力

会贬低性行为，会腐蚀人际关系，会剥削个人 特别是对妇女与

少年人的剥削，会动摇婚姻与家庭生活，会助长反社会的行为，以

及会削弱社会自身的伦理架构。"①因此，自愿生产及传播这些有

毒的东西被认为是严重的伦理邪恶，是重罪。那些使用这些东西

的人不仅会伤害自己，而且还会逐渐将自己变得麻木冷漠，不顾别

人的尊严与权利。"色情与暴力会逐渐蚕食人的温柔与恻隐之心.

会助长冷漠甚至暴力。"②这些东西最致命的形式是涉及到孩子的

色情，它会引发针对孩子的性暴力，会导致长期的心理问题，禁止

生产与交易这种色情东西足不够的，还应该禁止人们拥有这方面

的东西。虽然自由表达的权利必须要受到尊重(言论自由一一译

者注) ，但是个人、家庭及社会对隐私、公共形象 (public decency) 

和基本价值保护等方面的权利也必须受到尊重。

事实上，任何人也不能认为自己对色情与暴力有完全的免疫

能力，而年轻人和未成年人在此方面尤其软弱，最容易成为牺牲

品。媒体中的淫秽色情能使那些可塑性强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

为媒体上所宣扬的就是正常的、可接受的行为，适合模仿。另外我

们也应注意，某种形式与内容的文学与文艺对一些人群是合宜的，

如成年人或结婚的人，但对另一些人群则不合宜，如年轻人或修道

①见 Pontif. Council for so口al Communications , Pornographyand Violence in the 

Communications Media: a Pastoral Res户onse ， 7 May , 1989 (V atican Polyglot 

Press , 1989) , nr. 10 0 

② 同上 ， n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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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身人士。

媒体的经营者自己应该参与那些尊重与促进公共福祉的媒体

伦理规范的制定与应用。法律的制定者应该在缺乏相关法律的地

方制定出合理的法律，而法律的执行者应该切实监督执行已有的

法律。但是最重要的是，公民应该有比较健康的思想认识与态度。

父母、教会、学校以及学校中教授宗教与伦理的老师们必须努力提

倡有鉴别的接受与运用大众媒体这一作法，还应该培养此方面的

社会与伦理价值。另外，公众也应该对媒体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

向相关单位或个人写信，也可以联合签名进行抗议和请愿，还可以

通过所在旨在促进伦理道德的组织成员身份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最后，当然也不是最次要的，公众还可以只为那些胸中有高尚伦理

原则的人投票。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一点，艺术中的裸体画像或对裸体画像的

观看从原则上讲都不是不节制的行为。通过这种外在的表现形

式，艺术家们意在表现一种更深层次的现实，如对造化的感叹以及

对灵魂之美的讴歌等。在这里，裸体的表现并不是为引起性剌激，

而是为了一种灵性的价值。然而，如果评价一个美术作品或一篇

著作是否是"杰出"的，不能说唯一的标准就是其精巧的描述能力

或巧妙的文字。艺术家也不能凌驾在伦理道德之上，他们也应该

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服务。

2. 负责任的性生活 CResponsible sexuality) 

基督宗教伦理学中的贞洁Cchastity)是一种伦理约束力和美

德，它能在人的性行为这个领域维持秩序。然而，对今天的人来

说，"贞洁"这个词使他们联想到一种过于狭隘的、过分拘谨的性伦

理。在过去，贞洁之德常被人们狭隘地等同于那种戒除与避免非

法的性欲与娱乐的作法，那么贞洁之德的关键被认为是对性的弃

绝与否认。因而在这种消极的氛围中，贞洁之德并不具有太大的

吸引力，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相反，贞洁之德陷于被认作

阴郁烦恼负担的危险之中。基督宗教的伦理学没能成功地接纳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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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使之成为积极地、负责任地管理性爱的部分。

实际上，贞洁之德远不止那种简单的压抑戒除(continence) 。

贞洁意味着肯定和保护一些积极的价值，而人们必须从这些价值

的角度来看待贞洁之德。它是一种尊重生命奥迹、尊重伙伴尊严

的态度 不能自私地对待伙伴，而应该对伙伴授以保护性的爱。

贞洁之德会引导和限制性本能的力量，从而使其能真正服务于夫

妻这种人际关系，真正服务于团体延续这种社会需要 也就是

性爱的两个基本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讲，贞洁之德就不是对一切

性欲望的简单规避，相反，它还包括了夫妻快乐结合过程中的互相

奉献的精神。虽然贞洁之德肯定性爱的价值，关心性的合宜发展，

但是贞洁之德并不将性欲加以绝对化，因为它意识到在它之外还

有更高的目的。

很自然地，不洁(unchastity)应该以否定性的词语来定义，但

是我们必须注意，贞洁之德并不是对不洁行为的简单规避，这正如

博爱(fraternal love)一样，它也不仅仅是对元爱行为的简单规避。

总之，不洁行为就是非法应用性本能力量以及非法的性欲望。另

外，那种纯功利的、纯生理的性欲观念(a purely functional , biolog

ical approach to sexuality)也必须被当作不洁行为来对待，因为它

将性从人之爱这个大的背景中分离出来。那种忽视人性并且将人

降低到动物水平的性满足也是不允许的，哪怕这种性行为是在合

法的婚姻内进行的，它也完全有悖于贞洁之德这种理想。

早期教会非常关心性生活的自律问题并且非常推崇贞洁之

德。我们的主耶稣要求人不仅要有行为上的贞洁，还要有思想上

的贞洁(((玛窦福音 ))5:28) 。他向人们建议贞洁之德的最完满形

式:为天国而保守贞洁(((玛窦福音 ))19: 10一12) 。圣保禄就不洁的

行为曾多次警告他的信徒们，他们应该如属于基督的人那样规避

这些不洁的行为(((格林多前书问: 9-20; ((迦拉达书 ))5: 19-21; 

《厄弗所书 ))5:5;((得撤洛尼前书 ))4: 3-8) 。他急切地要求人们过

一种贞洁的生活(((迦拉达书 ))5:23;(( 弟茂桂、前书))4: 12;(( 弟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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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圣保禄对基督徒的要求超过了外邦人的普通伦理，"要你们

每一个人明了，应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不要放纵邪淫之

情，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C<<得撒洛尼前书问:的。

我们必须承认，不像一些道德著作或灵修书所建议的那样，贞

洁之德不是众德之首。我们的主与宗徒们都曾清楚地、不止一次

地强调仁爱Ccharity)是最重要的德性。非常显而易见，爱的法律

在新盟约中被当作最重要的戒律来看待。但是，有一点也不容否

认，即将基督徒与他们的外教邻居明显区分开来的，除了有爱德之

外，还有贞洁之德。

基督徒的贞洁理想是一个高尚的理想。很多情况下，它不是

人的一种私藏之物，而是人镇而不舍不断追求的目标。那种真诚

的渴求及用心的克己 Csincere aspiration and earnest moderation) 

会使灵魂向贞洁价值开放。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只有在性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即

到了青春期之时) ，人才能犯违反洁德的罪。因而，孩子不会犯违

反洁德的罪。婴儿玩弄自己生殖器的现象很普遍，有时候人们将

其称为婴儿手淫Cinfant masturbation) ，虽然在这过程中根本没有

性高潮。这里，"于淫"这个词只被用来代指孩子因好奇或也许因

感觉到剌激而玩弄自己的生殖器的现象。特别是兰至六岁的时

候，孩子对性器官格外好奇，这种玩弄根本就不涉及到罪的问题。

"通常，如果父母通过‘不要'、打手或威胁性的警告来引起孩子们

的注意，那么这种作法就不是明智之举;这种对生殖器的诚惶诚恐

只会告诉孩子们，身体的这一部分是令人讨厌的，是可怖的，‘坏

的'。换言之，父母们应该忽略孩子们这种手淫行为。"①当孩子六

岁之后，这种外现的对性器官的好奇感通常会逐渐减弱。

因为孩子们根本不知道性剌激及性快感，所以责备孩子们的

①见 G. Hagrnaier/R. Gleaso口 ， Counselling the Catholic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 1964) , 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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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洁行为就失去了意义。孩子们同样也不知道正确意义上的性幻

想(sexual fantasies) 。然而，正在成长的孩子会慢慢地培养一种

羞耻感，并且还会触狸它，但是这种触犯不会严重。在合适的时

候，父母应该训练孩子规避违反节制之德的行为。另外有一种情

况也是比较普遍的，孩子们有时会玩扮演医生的游戏，在游戏中他

们会彼此检查性器官;孩子们或者扮演父亲和母亲，在游戏巾试着

模仿成年人的性交行为。父母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认

为，孩子们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元害的娱乐行为。如果这种现象发

生比较繁频，那么一种重复发生的病态癖性也就形成了，这种病态

癖性很容易就会对青春期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这种病态的孩子

会有引诱别人的危险，因此，就这种不雅的行为对孩子进行警告以

及教授孩子们节制之美是非常必要的。

二、性幻想(sexual fan tasies ) 

性幻想就是具有色情性质的意识中的形象、画面以及白日梦，

它们的内容可能仅仅是好色的注视、着装的方式、抚摸等等，也可

能是对性交和十足性行为的想象。心理学家认为，没有人能完全

避免性幻想;同样，他们还认为，一个人必须学会控制这些性幻想。

想象与幻想Cfantasy and image)是人心理生活中的一个非常

重要部分，对平稳成功的行为来说很关键。除了其他的作用外，幻

想还有这样的作用:它能维持那种被时空分离的关系，计划将来的

行动，决定如何应付将来的挑战以及预想对可能发生情况的对策。

这些幻想使人们能写情书，能使人们读或写爱情文学 (erotic liter 

ature) ，记忆上星期约会的情景等等。

传统的伦理学认为，一个正常的人会有一种逐渐加深的危险:

从偶然见到的图像到甘愿的性幻想，从性幻想到具体的白日梦，从

白日梦到性剌激，从性剌激到手淫或实际的性交;因而，对性行为

的控制应该从最初朦胧的性幻想开始，否则的话，抵抗诱惑的能力

会被大大地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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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今的心理学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健康调控性的观点

认为，马上弃绝性幻想的作法并不一定对人最好。每个幻想都应

该从它的优点出发加以考虑，不加选择的压制是一种过于简单的

处理政策。人们必须学会接受那正常的性幻想(即欣赏它所包含

的魅力与价值) ，但也必须学会及时远离它们，因为它们逐渐会达

到一种很强烈的程度，这样就会减少或推翻一个人的责任性和自

制。如果一个人有意识地忽略他在想象中应该为自己设立的界

限，就会有道德上的罪恶的可能性。

在对性幻想进行伦理评价时，我们要考虑到两个衡量标准:第

一，→个性幻想之所以被禁止，或是因为其内容有内在固有的不道

德性，或是因为它的激烈程度足以导致性剌激;第二，不同的生活

阶段与状态要有不同的标准。传统的将生活只分为两种状态(婚

姻与独身)的作法是不充分的。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区分，即约

会的年轻人、订婚的人、结过婚的成年人和独身的宗教人士。

(1)如果一个性幻想的内容从原则上是不允许的，那么这个

性幻想就是不允许的。在想象中沉浸于那些绝不允许的行动(如

强奸、虐待、乱伦、通奸、未婚男女的私通、与儿童的性行为 [pedo

philiaJ) ，都是内在的罪，是违反洁德之罪 (interior sins against 

chastity) 。特别是那种期望犯重罪行为的真诚欲望 (serious de

sire to commit gravely sinful actions) ，①它往往是→种大罪，我们

的主耶稣曾对此作过严正的判断"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 (ad

concupiscendam eam)②，他已在心里奸淫了她" (((玛窦福音》

5:28) 。

所谓的"有效的欲望"( efficacious desire)是犯严重不洁行为

的诚心意愿和严肃意向 (serious wish and intention to commit 

① 英语的"serlous"不能译成汉语;其意思为"认真"、"当真"、"真的愿意去作"。

译者注

② 作者引用拉丁语《圣经》的原文"ad concupiscendam eam":"为了渴望她"。 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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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ely unchaste actions) 。除了这种"有效的欲望"之外，不应该

太快认为，所有的不洁的幻想都是重罪(如同在过去那样)。在这

些不洁思想中，对不洁行为的赞同(consent)仍是不完满的;否则

的话，它就发展成了"有效的欲望"。甚至有些时候，某些似乎是

"有效的欲望"，在具体情形的检验下却是不完满的赞同，因为当这

个人有一个具体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仍然不会去实现他的幻想和

欲望。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洁的思想不是大罪，但是它们还是不

节制的以及有罪的，人们必须对其加以规避。人们不应该在内心

接受那种根本不道德的思想。每一个罪在外发之前都成于内，"因

为由心里发出来的是恶念、凶杀、奸淫、邪淫、盗窃、妄证、毁谤，这

些都使人污秽"(((玛窦福音))1 5:19) 。

(2)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不同的生活身份进行讨论。未婚的

人可以合法地遐想与将来的伙伴之间的情性关系，只不过也应该

怀念性的天定价值。这类的思想既不是不洁的，也不是不节制的。

这一点对正处于约会阶段的年轻人来说也是非常正确的。约会活

动会引起性幻想，这是正常的。处于约会年龄的年轻人评价对方

及评价双方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考虑性这一层面，

因为这些属于生活团体(the community for life [家庭J) 的基本要

件。对于那些己订婚的人来说，性幻想的伦理控制界线(the mor

al boundary line)会更宽松一些。那决定要结婚的人必须要明白，

他的性幻想是夫妻生活的一个正常层面，尽管如其他事物一样，过

多的沉洒(ov盯indulgence)于其中会导致一些问题。

对于那些结婚的人来说，性幻想是夫妻之爱不可缺少的一

个组成部分。"总的来说，性幻想能够激发一种性关系，并能防

止性关系变得元昧与机械。如果婚姻中的性行为只局限于性交

这个层面，那么它就失去了整合性 (integral character) ;而从这里

到误解、性拒绝或纯生理上的结合也就不远了。不幸的是，很多

结了婿的人把独身生活的一些伦理标准仍应用于他们在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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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幻想中。"①已婚人的性幻想可以有助于彼此爱的表达，还可以加

深喜乐，因而已婚人的幻想应该得到鼓励。另一方面，未婚的人在

婚前可以想象很多可能的婚姻，但结了婚的人就不能这样做梦了，

因为那样会减弱婚姻"从-而终"这个承诺的彻底性。②

另外，很多结婚的人对哪些性幻想是正常的和允许的这个问

题持有错误的观念。他们想，在性行为中，姿势的变换和某些形式

的亲密爱抚是变态的和不正常的行为 Cdevations) ，但实际上并非

这样。"事实上，性变态C sexual devia tion)的行为只局限于那些目

的不正的行为，即那些代替性交的行为。总的来说，如果一个行为

有性前戏(foreplay) 的性质，有助于激发性欲望，而导致性交，那么

它就不是变态的，而是正常的。这方面比较常见的例子包括不同

的做爱姿势以及亲吻身体的一些部位(除口之外的部位)。因此，

对于此类活动的性幻想也是正常的，而不是扭曲心理的证据"。③

自然，已婚的人必须尊重彼此的感受，而不应勉强对方做不愿做

的事。

最后，对那些决定独身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主的人来说，他

们必须对自己的性幻想生活进行比较严格的要求。他们必须要规

避此种生活状态所不能实现的各种关系的幻想。"一旦我已经决

定过这种生活状态，那么我就不能怀念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我不可

以幻想它对我会有核心的价值，因为这样做会有很大的破坏

性。"④为了能达到这样的弃绝 (renunciation) ，⑤修道人(宗教人

①见R P. O'Neil and Michael A Donovan, Se:ruality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Wash 

ington/Cleveland: Corpus 坠oks ， 1968)93 ，

②见 Adrian von Kaam , The Vmæd Life (Denville , ~. J.: Dimension 坠oks ， 1968) ， 136 ，

③ 见。'Neil/Donovan ，前引 .91 。

④ 见 Adrian von Kaam，前寻 1 ， 139 ，

⑤ ..弃绝"就是修道人与守贞的人自愿地放弃婚姻生活.因为他们认为，上主的"圣

爱"和基督内的"博爱"能使他们过一个充实的生活，而他们不一定需要性爱来满

足自己的需要。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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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应该培养一种很强的升华习惯Chabit of sublimation) 。①为了

达到这个目标，修道人员必须有高度的警醒以及自我控制的努力

Cgreat vigilance and self-denying effort) 。

三、手淫的伦理问题

于淫是一种性交之外的完全的性满足(性高潮) ，既可以通过

某种形式的自我剌激，也可以通过与别人进行的色情挑逗行为获

得这种性满足。然而，于淫这个词通常是指自我剌激的性满足。

它也被称为"自我污秽"、"自我性情"、"自我滥用"或"敖难行为"

Calso called pollution , autoerotism , seH-abuse or onanism) 。②

1.发生、原因和后果

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们估计，大约 90%的男孩和 60%的女孩在

青春期曾经有过一次或不止一次的手淫行为。青春期性冲动的觉

醒会诱使年轻人去尝试那方面的快感以及对它们进行实验。他们

对性幻想、性剌激以及性高潮知之甚少，他们必须挣扎着对自己的

性欲望与性冲动进行控制。 15 岁左右的男孩可能会手淫每周两

到三次，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也可能四至五年。虽然开始

年龄不一样，但到了 10 岁至 12 岁这一时间段，于淫的行为也就相

当经常了。因而，人们应当对这一年龄组的年轻人进行适当的性

教育，让他们了解性的真正意义。

在青春期进行于淫的人中大约有 20%会将于淫习惯带入成

年时期。虽然这足以引起人们的忧虑，但是如果人们马上认为成

① Sublimation指的是人们不一定要通过性行为来表达爱，而他们也能通过别的精神

与身体的活动来表达内心的爱和追求。传统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也认为，这些别

的泉源来的喜乐远远超过性行为的短暂快感，而人的渴望与追求( eros)不仅仅指

向一个有限的、暂时的价值，而是指向一个永恒的价值，就是"真、善、美"的理念。

"升华"能帮助人们，将基本的欲望(如食欲和性欲)转化、提升、净化，因而才能建

立真正符合人的文化。 译者注

② 此词来自《创世纪))38:9。在那里，犹太人敖难"明知后裔不归自己，所以当他与哥

哥的妻子结合时，便将精液遗泄于地，免得给自己的哥哥立后。"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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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手淫是病态心理的标志，那就错了 事实上对大部分的人来

说不是这样。很多不结婚的成年人有手淫行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

目前不能与异性有性关系。那些结过婚的人也会有手淫行为，因

为当时的情形不允许他们有正常的夫妻性行为。如妇女怀孕了、

伙伴有重病、丈夫长期在外地工作、一方关押在监狱里等等。这些

结婚的人与那些不结婚的成年人所处的情形是一样的。

当然，有些习惯性的手淫是病态性的。当有些成年人更喜欢

于淫而不是正常的性交，那么这一定就是病态性的。有些人有神

经性抑制J (neurotic inhibitions) 或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并且没有其

他的满足形式，那么他们就会用于淫发泄性冲动。然而，这种形式

的习惯性、强迫性的手淫是某种神经疾病的表现，而不是它的原

因。有这种心疾的人需要看心理医生来解决自身问题。

在过去，民间的观念与医学研究都将很多生理与心理的问题

归咎于于淫。但这些看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可

以溯源于手淫。于淫的情感性及心理性后果 (emotional and psy

chological eHects)也不是很严重，尽管这种影响还是存在的。在

于淫中，性满足的不完整性会认人觉得这种方式的性满足不尽如

人意(feeling of the inadequacy of such satisfaction) ，性爱的色情

与感情各层面不能充分地展现出来。在于淫中，性欲的满足只局

限于想象及生瘟器上的满足。在此行为之后，人经常会有沮丧的

感觉(feelings of depression) 。

于淫很容易成为习惯性的，而这种行为会导致越来越重的内

向性格(growing introversion) 以及过多地关注自己，使人越来越

不向外界开放，也越来越不关心别人。虽然这方面影响往往不是

很严重，但是人们也不能忽视。

2. 俭理评估

心理学认为，手淫只是人从童年向成年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

这样看来，手淫是尚未成熟性格的表现形式 (expression of a still 

immature personality) 。另外，心理学家还认为，如果人们不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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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间克服于淫，如果人们将其发展成一种习惯，那么这种情形也

许意味着这个人在情感上具有一些障碍，他不能适当地看待性与

爱在感情生活中的真正地位，或有一些类似的问题。

《圣经》中没有关于子淫的直接批判。最初 5 个世纪的教会

圣师(教父)也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第一次明明白白把手淫

当作罪来描述的是第 6 世纪时英国一爱尔兰的告解指导书

CBritish-lrish penitential books) 。①这个教导到 7 、 8 世纪时已经

传遍了欧洲|。在告解书中，对于手淫这个罪的补赎比其他与性有

关的罪的补赎要轻许多;并且，青年人所做的补赎比成年人所做的

补赎也要轻。②后来在加尔文派的清教主义 (Calvinist puritan

ism) 以及此传统下写成的医学论著的影响下，一种苛严的观点流

行起来。当时，一些医学论著曾把很多的疾病归咎于手淫。正是

从这些医学渠道，苛严主义 Crigorism)进入了新教和天主教的神

学。过去几个世纪(即 18 、 19 世纪)的著述都普遍地将于淫视为一

条重罪。

子淫行为具有一种伦理上的缺陷，其内在理由是这样的:性行

为有双重目的，生育子女和表达夫妻之爱;在于淫这个单独行为

中，这个双重目的受到了挫折，性的真正与适当的意义没有得到实

现。这个来自性本质的结论也符合前面所提的人们手淫时的别扭

经验及沮丧感受。事实上，人某个能力受到挫折(the frustration 

of a human faculty) ，这个事实指出伦理上的不当 C moral disor

der) ，然而这并不马上就证明这个行为具有重罪的性质。(例如，

作为一种对语言的目的的挫折，撒谎并不一定被认为是严重的犯

罪，除非有使之恶化的情况。)从这种意义上讲，近来有些学者说，

① 所谓的 libri paenitentiales(办告解的书，司锋在听告解时用的书)是西欧中世纪早

期的书籍，记载小罪、大罪的标准与补赎的轻重，为了理解当时的道德观提供宝贵

的材料。一一译者注

② 参考 G. Cappelli , Autoerot川no. Un problema morale nei 户γimi secoli c门 stiani?

(Bologna:EDB , 1986) , 261;另请参见 255 页至 267 页所作的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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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淫的消极影响并不是很严重，不必将其定为重罪。①另外我们

应注意，在女性于淫中没有精液的浪费，因此那种从"生理资源挫

折"( the frustra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这一角度出发的观点

在这里是不令人信服的。

来自梵蒂冈一些部门的文献坚持说，于淫客观上是重罪。但

是这些文献也建议说"在评价某人的主观责任方面需要很谨慎"，

并且不应该"使于淫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undramatise masturba 

tion) "。②因一些条件，主体的责任可能被减少，比如半睡眠的情

况、缺少对性剌激和反应的经验、强烈的情绪压力、神经上的不稳

定(neurotic disturbances)或根深蒂固的习'惯。"如果故意地并且

多次进行子淫，因此带来一个本质上有伦理缺陷的态度，这才算为

重罪。但在一般的情况中不能这样认为。"③但如果精液的射出是

由与别人的情性行为所造成的，那么这种情形当然会影响伦理道

德上的评价。

关于于淫，这里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有时候，医生要求人于

①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如下: R. O. 'Neil!旺Donovan，前引， 107; 110 0 Eugene J. 

Weitzel ，前引， 9L C. Curran ， Contem户orary Problems in Moral Theology (Notre 

Dame , Ind. : Fides Pub l. .1970). 175 0 J. Dedek. Contemporary Sexual Morali 

ty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 1971) , 60 0 F. Podimanttam. A Difficult 

Problem in Chastity: Mαsturbation (Bangalore: Asian Trading Corp. , 1973). 

153-180 0 Francois Reckinger. Wird man morgen wieder beichten (Kevelaer: 

Butzon und Bercker , 1974).113-120。那本《基督教伦理学新百科全书 ))(Neues

L口放on deγ ch门stlichen Moral , ed. by H. Rotter und G. Virt. 1990)没有列入手

淫这一项。

②见 Congr. for Cathol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Guidance in Human Love of 1 Nov. 

1983. nr. 98 ~ 100; Congr.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declaration Persona Hu

mana of 29 Dec. 1975 ,nr. 9; 亦见 1994 年《天主教教理))2352 条。

③见H. Rotter. Sexualität und christliche Moral CInnsbruck: Tyrolia. 1991) 49 。

应该指出，晚上自发遗精的现象不带来任何道德责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中，人

"在半睡眠态度感到快乐"时也很难说这是一种轻罪(如一些伦理神学家过去所说

的，见 Jone ， Moral Theology , 1963. nr. 229). 因为这种快感仅仅是自然反应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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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意在获取精子来检验他是否有生育能力或用来诊断性病。如

果为了健康而截肢或切除某个器官的作法是允许的，那么这种情

形下的射精也应该是允许的。虽然截肢(如一只脚)有违于肢体的

内在功用 C the intrinsic function) ，但是从整体性这个原则 Cthe

principle of totali ty)①来考虑，截肢还是应该允许的。同理，这种

为了健康的原因而进行的手淫就不是一种有罪的手淫，那个整体

性原则也适用于这种情况。②

四、在全人的爱内的纯正成长(Genuine growth in hmnan love) 

男人与女人因着各自的性冲动，本能地 C instinctively)互相吸

引。但是，完全以本能冲动为基础的性结合并不足一种完满的符

合人的爱Ccomplete human love) 。除了这种性爱的表现之外，甚

至在这种性爱之前，男女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关

爱的亲密关系 (personal encounter of mutual reverence and chari 

table concern) 。那最伟大的爱的诫命同样也适用于性这个领域。

这种性关系需要忘我的基督徒之仁爱 (the self-forgetful love of 

Christian agape) 的照耀与引导。

任f可不是以整个人(the total person)为基础的情爱与性爱都

不能负起应负的义务与责任，因而也就不能被认为是诚恳的爱

(genuine love) "。③显然，自我中心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只把对

方当作自己的发泄满足对象，或者看不到性的社会层面。

然而，性爱与基督徒之爱并非完全不同的两种现实。人的性

① 整体性的原则即为了整体的好处而牺牲一部分。一一译者注

② 这也是下面一些人的观点: M. Vodopiv凹， "Samenuntersuchung, " , Lexi是on fuer 

Theologie und Kirche IX , Freiburg , 1964 , 296 , F. M. Podimattam，前引， 150 ，

B. Haering , Medical Ethics , 1973 ,100 , Enrico Chiavac口， "La fondazione della 

norma morale nella riflessione teologica contemporanea , " Rivista di teologia mo

rale 10 (1978) , 33 , R. A. McCormick , "Notes on Moral Theology , " Theol 

Studies 40 (1 979) ， 71:95，但是另请参见 DS 3684 。

③见J. Gruendel , "Sex" , Sacramentum Mundi VI, 1970 ,83 , 



456 基督宗教伦理学

爱有一种内在倾向，它要求一方对另一方要有忠情的投入，要关

爱、服务与保护对方。这种忠情的关爱精神Cloving care)必须要

在男孩与女孩中逐渐培养起来，随着彼此关系的接近，这种关爱还

必须不断加深。

青春期时在爱内成熟

要想成为真正的男人与女人，男孩与女孩必须先要以各自的

特殊方式成熟起来。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他们必须学会以温文

和善、互相尊重的姿态与方式来面对彼此Cencounter each other in 

an amicable , courteous way and in mutual regard) 。①另外一点也

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必须要学会某种技能与职业，以及持家的各项

本领。这会使他们富有能力，成为理想的生活伴侣。

年轻人必须学会以一种温文而不以撩人的、猥亵的姿态 Cin a 

fair way and without sexual provocation)来接触异性。他们有必

要认识异性伴侣的个性特点，这样他们就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将来

的生活伴侣，或有意识地决定拒绝婚姻。"虽然，这样做是有一定

危险的，与异性的接触会导致某种亲密的性关系和一种不成熟的

投入，但是如果否认或跳过这个必要阶段 培养爱的能力的阶

段，那也是不正确的"。②

性生活不是邪恶的，性冲动也不仅仅是一种低级的生命力，而

是对人生具有很高的价值。"当然，如果我们看真理的全部，我们

也必须说:这里也有犯罪的力量。这里有自私态度的破坏性影响。

一个人可能会威胁另一个人，甚至会利用或侮辱别人。恰恰在男

女的相遇中，→个人可能会元情地对待另一方。对于性生活的亲

密领域来说，也是这样。因此，如果我们的性行为要符合人格，我

们不仅仅需要肯定它，也需要区分善与恶，并且需要对天主的爱;

① 英语的"courteous"应该译为气L貌"、"有骑士般的礼貌与客气";其来源是西欧中

世纪住在 court 的贵族对爱的高尚理想，骑士对女性的尊敬与关爱。 译者注

②见 "Hirtcnbricf der deutschen Bischöfe zu Fragen der menschlichen Geschlechtlich

keit , "Herder Korres户ondenz 27 (1 973) ,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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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爱首先在于遵守主的诫命(<<若望福音))1 5: 90 。这些诫命随

着年龄增长和生活情况变化都会重新出现。尊敬和爱别人是最基

本的，其表现是温存、关心和照顾对方;两个人的相遇越深，这种关

心也应该越大。尊敬和爱对方也要求一种克己的精神和自制 (as

ceticism and renunciation) ，不是因为蔑视性情，而是为了保持自

由 个人的种种冲动没有秩序，而周围的环境不断提出剌激和

挑战，但在这样的情况中，人们仍然应该保持自己和对方的自由。

今天我们知道，在生命的其它领域内也一样:如果我们不为占有

欲、权力欲和享受欲规定适当的秩序，我们就无法生存。"①

因为两性之间爱的成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它需要时间。

虽然有时年轻人"可能急于以一种比较具体可感的方式来表达彼

此强烈的情感，但是抚爱与抚摩 (caresses)并不属于他们的关系形

式。抚爱只属于那些正严肃考验彼此以决定将来是否在婚姻内共

同成长的年轻人"。②过早地进入这种稳固关系会对年轻人的成

熟产生反面影响，以及后来关系的解除(分手)会给女孩带来悲剧

性的结局。

人们经常用亲吻 (necking) 和爱抚( petting)两个词来概括男

女之间的感情表现。这两个词有时候被一起用，但它们之间也有

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③亲吻代表的抚摸是比较轻的，比如摩学

头发、通常形式的接吻、肩头的轻拍等。在原则上，它们属于类似

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密表现，不会导致整个身体的接触和强烈的性

激情。另一方面，爱抚指那些比较亲密的接触，比如拥抱，或→

①见 "Hirtenbrief der deutschen Bischoefe zu Fragen der rnenschlichen Geschlechtli 

chkeit , " H erd旷 Korres户ondenz 27 (1 973) , 340 。

②见J.旺 Reuss ， Modern Ca tholic Sex Instruction (Baltirnore/Dublin: Helicon , 
1964) ,65 0 

③ 从词根来看 ， necking(亲吻)来自 neck(脖子) ，指一些比较轻的爱抚(在"脖子线"之

上的)。另一方面， petting(爱抚)来自 pet(宠物、小狗、宝贝) ，指干些更亲密的身

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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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一一特别为男方 会惹起性冲动的接触。对于那些有约会的

青年，亲吻的一些形式可能是适当的，但那些更性感的接触和性情

爱抚还不适合。这些亲密接触的地方应该是定婚期和婚姻前的最

后阶段。另外也需要注意到文化环境和习俗。可能某些表现在原

则上是允许的，但在某些具体的地方仍然会受到谴责。

在今天的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压力来引诱或压迫年轻人

过早或无节制的享受性快感。社会环境的那些压力往往忽视自我

控制、爱内成长以及保持婚前贞洁等方面的价值。那些性自由的

代表则会提倡那种花花公子的思想 Cplayboy mentality) ，但是他

们并没有成熟的人格，也没有比较稳定幸福的家庭。那些不想被

这种过于性化的公共气氛 C the sexualized public atmosphere)所

传染的年轻人迫切需要人们的鼓励，以避免同流合污。那些乐于

参加各种色情性娱乐的年轻人以及那些不分区别阅读性文学的年

轻人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性行为，也不能发展成熟的爱Cmature

love) 。与那些致力于寻求一种贞洁体面态度的人交往，能很好地

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在那些基督徒青年联合会中那达成这

个目标。共同参与宗教活动，与堂区的联结和信仰团体中的共融，

这些都是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支柱。

当男孩与女孩意识到他们已经相互爱慕进而考虑婚姻的时

候，他们有权利以更亲密的方式来表达彼此之间的爱。对于那些

已经订婚的人们来说，拥抱与亲吻已经成了他们表达彼此相爱的

合理方式，但是他们不应该忘记，最深厚的幸福不是在于占有对

方，而宁可说是在于保护对方。

仁爱Cagape)是夫妻之爱的维持力量

最后，那种投入的爱 C devoted love)①必须成为人们婚姻中的

维持力量;夫妻因为期望有一个孩子，或是因为他们想在互爱中奉

献彼此而在性爱中结合。当然，夫妻完全有权利享用身体上的温

① devoted 难以译成汉语;它意味着"诚心"、"诚恳"、"忠实"等。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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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及性爱上的快乐。夫妻不要有什么疑虑或心里上的保留，而夫

妻之爱中的互相交出 (mutual self-giving) 的深厚喜乐不应该受任

何疑虑的妨碍。但是这种温馨与快乐并不与仁爱(agape) 的原则

相矛盾，而是受其所支持的。性爱应该是以忘我的仁爱( self-for 

getful agape)为"载体"与"容器"，因为仁爱是更为广泛的、更为持

久的。①

"为了使身体的亲密结合成为爱的结合，夫妻必须无私地满足

对方的需要。他们越是这样做，性爱所带来的喜乐就会越多且越

深;另一方面，那种完全由本能所驱使的交嬉只能导致一种淫逸，

而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与快乐。"②夫妻往往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

把握互爱的完满形式，他们必须向着爱的巅峰不断成熟，不懈前

进。他们也不应该忘记"完善之爱 (the perfection of love)"这个

目标。

基督徒之仁爱是献身的独身生活的灵魂 (Christian agape as 

the soul of consecrated celibacy) 

从基督宗教一开始，很多男男女女就"为了天国的缘故"，追随

基督的芳表，而过独身的生活(<<码窦福音 ))19: 12) 。当天主公教神

学提出"守贞"或"献身的独身生活"(参见《格林多前 ))7 :32-35) 的

理想，这就是指一种专门献身于直接服务、热爱上主的生活 (the

exclusive dedication to the direct service and love of God) 。③另

外，守贞对于服务于他人来说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些保持童贞

的人(守员的人)能自由地服务他的邻人，这可能是那能满足人的

宗教需要的司锋性服务(priestly service) ，也可能是服务于病弱者

① 仁爱比性爱更为"广泛"和更为"持久"也就是说，人在性爱之前(年轻时)与在性

爱后(老年时)以及在夫妻关系之外(社交)也会表达内心的爱，即"仁爱"。这样才

可以说，仁爱是性爱的"bed"("载体与容器")。一一译者注

② 见 J. Reuss，前引， 43 0
③ "virginity"被译成"童贞"或"守贞'气也被称为"为了天国而守贞飞 Virginity 与

chastity("贞沽"、"圣洁")也有关。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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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德工作。①除此之外，在现今这个时代，很多人只为暂时的幸

福与舒适而生活，而保持童贞的人能为一种非常珍贵的真理作见

证:人不能在现世为自己的生活找到完全的实现与满足，他有另一

个使命和召叫:人要过一种更伟大、更完善的生活，那就是与天主

通功、合一的生活。

然而，这种守贞生活→一与其他形式的独身生活(不管是自愿

的，还是不自愿的)一样-一一守贞的人不会变成非性的人 (a

sexual)②。"(在这种生活中) ，人保持自己的男人的人格或女人

的人格很自然地，他(她)仍然保持二种内在的渴望，就是与异性发

展全面关系的愿望(desire for fully human companionship with a 

partner of the other sex) 。如果独身者不想成为自私的光棍或苦

楚的老处女，那么他(她)就该超越自己，进而接受上主，服务他人。

这样就会使他能够戒除所渴望的性关系，而不至于引起某种形式

的扭曲，或产生某种危害(不管独身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都是

比较痛苦的L'。只有在这种无私而投人的仁爱 (agape) 中，独身

生活才能受到很好的调控，才能成为卓有成效的。"献身的独身生

活的检验和考试是:那些独身的人有没有能力在团体中更充分地

表达耶稣所说的天国的阶值:同情心、仁慈、宽恕、与受剥削的人和

罪人的团结。"④

进一步讲，这种对性关系的戒除并不意味着对异性友谊的一

概戒除。对人来说，还有一些比性更重要的东西，如人与人之间的

亲密关系、友谊、团体、被接受及被肯定等方面的社会需要。当这

些更高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那些低层次的需要也就更容易调

① 也就是说，司锋(神父)能自由地提供宗教服务，而修道人(修女、修士)能自由地去

做慈善工作与社会服务。-一译者注

② "a-sexual"意味着根本不受性别的任何影响，与性别根本无关。一-译者注

③ 同上， '44 页。

( Lisa S. Cahill , Sex , Gender and Christian Ethics CCambridge University , 1996)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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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了。"处于较高需要层次的爱(loving at a 1吨herneed leveD会

使那些较低层次的需要及其满足与否变得不是很重要的、不是最

核心的，因而可以更容易忽略它们"。

五、关注适当的性教育

我们现在面临着旧习俗的动摇及对老传统的质疑这种局面，

那么为了应付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帮助人们发展一种

对自己的性爱的真正理解。这就需要推行一种完善、准确、全面

(从某种程度上它还要包括成年人)的性教育。孩子们与青年人需

要比以前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来了解积极的性态度与性价值。"研

究显示，这方面的教育与知识不会促进额外的性活动。"①不幸的

是，大多数的家长都不具备为孩子提供必要性教育与性知识的条

件，虽然这是最佳的传授方式。家长们本身也常常需要此方面的

指导，也需要培养对性的正确理解与欣赏。他们或受过于世俗、过

于实用的性观念的影响，或受不正确、扭曲的宗教性观念的影

响 ←这些扭曲的宗教性观念特别强调对性的贬低与压抑这样的

道德，从而会产生对性的恐惧。但至少在一些地区在这方面也开

始有所变化。

性教育需要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知识，但是这还不够，性教育

还需要性爱的深层意义与责任方面的知识。那些只针对避孕开展

的性教育弊大于利。一个好的性教育应该包括: (1)向人们讲明性

是土主的恩赐，让人们明白性的生育意义，还要让人们理解性是爱

慕的表达(性是一种"语言");(2) 向人们传授有关性的基本生理知

识，如两性的区别、两性的平等、做爱、性交、怀孕、生子方面的知

识; (3) 向受教者讲清人们需要孩子的原因，拥有孩子这一权利的

局限性，以及如何完成负责任的父母的职务川的向人们说明自然

避孕的办法(自然计划生育)、其他方式的避孕以及对不同方式的

①见C. Gallagher et alii , Embodied in Love CNew York:Crossroad , 1989)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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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评估 ;(5)讨论胎儿的权利，遗传病的问题以及对那些残障者

进行支持等等话题刊的帮助人们反省同性恋的问题以及心理社会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类似问题。

"这样的性教育可以被认为是预防之药，因为从长远的角度

看，它们可以减少许多生理、心理问题发生的频率，减弱此类问题

的危害性。"①这些健康的性教育能够促进心理健康，还能通过提

供事实性知识及真正的价值，帮助年轻人以一种现实且建设性的

方式来面对生活。

第三节 非婚姻的性生活 (Non-marital sexu

ality) 

一、婚前性关系

我们应该区分那些根本不包括什么承诺的、随便的性关系和

一种相对稳定的非婚姻性的关系。在后者的关系中，人们会要求

忠信、可靠性、信任及合作等价值。对于那些非婚姻性的团体的宽

容比以前更大，我们将在下文谈论这些。

(1)婚前的性交

基督宗教伦理学一直都把婚前性交当作罪或重罪来看待;但

是婚前性行为这种现象还是→个相当频繁的现象。因此毫不奇

怪，我们对传统的性伦理学批判性地重新审视时，自然也就会考虑

到婚前性行为这个问题。是否婚前性行为真的总是错误的，因而

总是有罪的呢?有没有好的理由来支持婚前性行为呢?哪些论据

又能够驳倒婚前性行为呢?

①见K. O'Rourke/D. Brodeur , Medical Ethics , vol. 1 (St. Lou阻， Mo: Catholic 

Health Association of the U. 忌， 1987) ， 107 0 以上有关性教育的这个列表应该归

功于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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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教导

基督宗教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约对所

有未婚性罪 C fornication、通奸)的弃绝。然而旧约已经不遗余力

地反对神职及世人的卖春行为"胁未纪))19:29;<< 中命纪))23:17;

《耶胁米亚 ))5:7;<< 亚毛斯))2:7;<< 德旬1) 篇 ))9: 6) 。它甚至还命令，如

果男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童贞，那么人们

就该将她用乱石打死，"因为她在以色列中做出了可耻的事，在她

父家行了邪淫"(<<中命纪 ))22: 21)。然而，旧约则没有明确而全面

地禁止婚前性行为，特别对男人是如此。但是后来的犹太传统似

乎比以前严厉，将 zenut(异性淫乱罪)这个词的意思扩展为"所有

的婚姻外的淫乱之罪"。"在后来的拉比传统中 CRabbinic usage) 

中， zenut 不仅适用于所有的婚外性行为，而且还适用于所有那些

与拉比教导相违背的婚姻内的性行为。"①

新约认为，通奸 (porneia)违背天国的正义，因而绝对地摒弃

与批判所有形式的通奸。"新约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元条件地否认

所有婚外及不自然的性交行为。"②耶稣将通奸罪列进了那些来自

于人心内且污秽人的恶行中 C<(玛窦福音))15: 19;(< 马尔谷福音 ))7 : 

21二23) 。圣保禄在他的书信中也曾多次对通奸罪进行了很严厉

的批判。经常去看妓女以及任何非法的欲望的满足都注定会严重

地威胁到基督徒与天主之间那具有排他性的、神秘而亲密的关系

(参考《格林多前书 ))6: 15一18) 。

在这里，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保禄所用的"淫乱"的慨念

C the concept of fornication , porneia)③是否与今天所用的概念具

①见 Hauck/Schultz ， "Porneia ,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 ed. 

by Kittel/Freidrich , vol. VI , 1968 , 589 , 

② 见 Hauck/Schultz ，前引， 590 。

③ "adultery" (希腊语则是"moicheia")通常指人通过通奸破坏自己或别人的婚姻关

系，而"fornication"(希腊语则是"porne旷')指任何不正当的性行为，任何"不洁"，

包括未婚性交。汉语的"淫乱"、"通奸"与"私通"在此不够明确。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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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样的意义?或者，圣保禄的概念是否比今天的概念更窄-些?

在《格林多前书)) 5: 1 中，他将与继母的通奸乱伦视为"淫乱罪"

(porneia) 。在 6:13-20 中，他用 pornela 这个词指与娼妓的淫乱

行为。不过，整个语境表明， pornela 这个词在圣保禄那里有更广

泛的意义，用来代指所有不道德的性行为←一这些性犯罪能使人

成为"娼妓的→个肢体"，而不是"基督的一个肢体"。

在《格林多前书 ))7: 1-2 中，圣保禄判断说，男人最好别碰

("亲接")女人，但是因为人会受到淫乱(porneia) 的诱惑，所以每

个男人应该有他自己的妻子，每个女人应该有她自己的丈夫。很

显然，圣保禄在这里判断说，只有婚姻内的性关系才是合法的关

系。"从这里来看，我们必须要从一种非常广泛的角度来看待‘淫

乱， (porneia)这个复数性的名词，它指代所有婚外的性行为。"①在

《得撒洛尼前书 ))4 :3-8 中，圣保禄将外教人的自私欲望视为 por

neIa，"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要你们戒除邪淫 (porneia) ，要

你们每一个人都明了，应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不要放纵

邪淫之惰，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圣保禄拒绝和批评

在外邦人当中那么流行的乱交行为与性方面的随便(Promiscui ty 

and licence) 0 "在《格林多前书 ))7: 2 中，这个词的意义很广泛，它

指合法婚姻外的所有随意的性行为。"②

在新约的恶行表Clist of vices) ③中， pornela 经常出现在应该

弃绝的罪中，④但是从这种列举，我们丝毫不能对这个罪的恰切特

性作出结论。

①见 A Humbert , "Les peches de sexualite dans le Nouveau Testament ," Studia 

Moralia (1 970) , 160。另外， W olfgang Schrage 也达成同样的结论，见 Die

konkreten Einzelgebote in d凹'户aulinischen Paraenese (Guetersloh: Gerd Mohn , 
1961), 219 , 

② 向上， 162 。

③ 指新约中列出各种各样的恶行的章节。 译者注

④ 《格林多后书 ))12 ， 21 ，((迦拉达书 ))5: 19 ，((厄弗所书 ))5:3-5 ，((哥罗森书 ))3: 5 ，((默示

录 ))9: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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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整个新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新约反对所有婚外的性关系。①这一点与新约著者的犹

太传统相符合，在当时的犹太传统里，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受到了

拒绝。早期教会也是这样理解新约的。

教会训导当局中的教导

大公教会的训导权威曾多次强调说，婚前性交是一条重罪

Cgrave sin) 。教会训导当局曾对一些神学与伦理学错误观点进行

批驳，而这些批判中有的指出婚姻外的性交是罪，②有的则指出它

是重罪。③最近罗马的两份有关性伦理与性教育的文件再次重新

肯定了教会的这一立场。④"婚姻外的性关系会产生一种严重的

无序(grave disorder) 0 "⑤这个信条反映了公教神学的一个久远恒

定的传统，也反映了基督信仰的普遍传统。对于东、西德于 1971

年举行的主教会议来说，全面的性关系的正当环境就是婚姻。然

而，它也认为，在婚前的关系上需要作辨别。"很明显，需要区分那

些随便找对象的乱性关系和那些订婚的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

他们彼此相爱并且愿意建立一个固定的纽带，但由于一些他们认

为是重大的理由仍元法结婚。虽然如此，这些关系也不能认为是

符合道德原则的。这里需要帮助人们作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这

① 见 Humbert ，前引， 182。与流亡时期之前不同"耶稣时代的犹太传统认为，婚姻

以外的任何性关系都属于兰个最大的重罪 C mortal sins) ，即通奸、拜偶像和杀人。

Paulus 拉比也采纳了这个严格的评价"见 D. Fassnacht , '‘ Sexuelle Abweichun 

gen ," in 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Eth讼， voL Il, ed. by A Hertz et alii , 
Freiburg , Herder , 1993 , 180 。

②见 DS 1367; 2148;Pius XI in C<lsti Connubii ,AASCl 930) ,558 0 

③见 DS 897 ;2045 。

④ f言理部 C Congr.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 Declaration Persona Humana of 

Dec. 29 ,1975 , nr. 7;另见教育部CCongr. for Catholic Education , Educαtional Guid 

ance in Human Love. αaline for sex educationCRome 1983) ,nr. 95 。

⑤ 见 Congr. for Catholic Education，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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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养良心的迫切的任务。"①

支持婚前节制的观点

这里有两个支持婚前节制的论据，它们来自于性爱的本质与

目的。第三个论据是"后天的" (a posteriori，即"来自经验的勺的

论据，它认为，只有一个恒定的婚姻才能为真正快乐的性关系提供

条件。

第一个论据来自性爱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生

育孩子来繁衍人类。从原则上讲，婚前及婚外性交不期望这个目

的，往往会将这个目的排除于行为本身之外。在这些行为中，性交

与生育彻底分家，这就扭曲了人的性爱(distortion of human sex

uality) 。虽然生育与性爱不必总要走在一起，但是如果绝对地排

除性爱的自然目的中的任一个，都会打破人的性爱的平衡、意义与

整体性。

性行为与生育之间的紧密关系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显示出

来，虽然有时人们尽量避免怀孕，但是自然常常会拼命介入 妇

女还是会怀孕。虽然现在避孕药具很多，但是它们没有绝对的有

效性②，而人们也不一定谨慎地使用它们;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也从中起着作用，如不谨慎的行为、感情的突然爆发以及女孩有意

无意持怀孕的愿望等等。因此，出现下面这个事实也不足为奇:近

来的调查资料显示，年轻人对怀孕的恐惧已经开始下降，而怀孕的

案例却没有下降。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另外对女方

来说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孩子会遭受堕胎的命运③，或两个人结

( Gemeinsame Synode der Bistüm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Beschlüsse 

der Vollversammlung. Offizielle Gesamtausgabe 1 (Freiburg: Herder 1976) 442 , 

① "根据 1989 年的研究，只有 11%的妇女正确地使用避孕药。这种随便的态度导致

了无数的妇女仍然违背着自己的想法而怀孕，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妇女。在服用避

孕药的美国妇女中每年大约有 63 万个怀孕，其中 80%以上是 15-24 岁的妇女"

(Brian Clowes , The Facts of Li fe , Front Royal , Va. : HLI , 1997 , 73) 。

③ 根据 Brian Clowes，在美国进行堕胎的妇女 82%没有结婚(前引书， 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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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虽然男方和女方不敢太肯定婚姻的选择①，或女方被放弃

她有一个小孩，但没有配偶的协助，没有家庭的安全。最后的情况

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穷困、吸毒、教育低、工作不

好。"②独身母亲的穷困现象比较多，超过一般人的两倍。另外，

"钱不是那些妇女的唯一需要。她们需要朋友、家庭;她们需要一

个社会网络。"③

因而，关于婚前节制，传统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效。只有当性

交发生于夫妻之间的时候，它才是负责的性行为，因为只有夫妻才

能为将来的孩子提供健康的教育，而孩子的合宜教育只有在恒定

的婚姻内才能得到保障。

第二个论据来自性行为的第二个目的，那就是表达对彼此的

爱慕以及加深这种爱慕。性交是个人的一种自然标志，它表示一

个人完全地交出自己 (total gift of oneself) ，也是相互爱慕关系的

极点。正如前面所解释的那样，这样意义是性行为自然具有的意

义。在正式进人性交前，双方都应该问一个有关对方的问题"你

是否就是我想要的、我孩子的父亲(母亲)呢?你是否是我想要终

生相依、终生照顾并受其照顾的那一位呢?"④如果性交不是这种

特殊的爱(preferentiallove) 的标志与表达，如果性交仅仅是一种

对紧张冲动情绪的发泄，甚至是为了自己身体的快感而自私地滥

用对方的身体，那么这种性交就没有达成其真正的意义，因而它是

① 20 岁以下结婚的人的离婚率比其它婚姻高两倍或三倍。

② 见"Life with Mother" , News'Week , Jan. 20 ， 1997 ， 42. 在婚姻以外出生的孩子的

比率在 1994 年是:瑞典 50% ，挪威 46.9% ，丹麦 46.8% ，英国 32% ，奥地利 26% ，

爱尔兰 19.7% ，德国 15.4% ，荷兰 13.1% ，西班牙 10.5% ，意大利 7.3% ，瑞士

6.4% ，希腊 2.9%。对美国来说， "20 岁以下的妇女有 40%至少怀孕一次 每

年大约 100 万次 其中 80%没有结婚"。见 l~é'(1)S'LC)e役， May 11 , 1998 , 44 , 
③见 Backmann of Denmark's Motherhelp , Newsweek , Jan 20 , 1997 , 46 , 
④见 V. Genovesi , In Pursuit 0/ Love CDuhlin: Gill and Macmilla , 1987) ， 164。如

果双方对此问题作出了严肃而肯定的回答，那么人们就很难再对婚前性行为的案

例过分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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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欺的肥皂泡(delusion and deceit) 。

性行为是爱情的那种独特的、排他性的表达;当男人自然地经

历这种关系时，自己的经验也会证实这一点。一旦某个男孩对某

个女孩怀有那种情性的感情时，那个女孩"就会被过滤出来而成为

某种排他性甚至占有性关系的一部分，那么他与其他女孩的交往

就不会在同一水平上。大家留意-下我们文化中的爱情歌曲、诗

歌以及流行音乐 在每个男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欲望，一种对永

恒之爱的期待。我们就这样被创造，对此我们一元所能。我们有

很好的理由相信，当某个性关系具有排他性、占有性(但没有嫉妒

的占有性)以及永久性 (exclusivity ， possessiveness without jeal

ousy , and permanence) 的特点时，那么它就会给人带来幸福。如

果性关系缺少这些特性中的任一个或其中的任一个不确定，那么

它就会引起一种破坏性的紧张情绪与不幸福感"。①因而，人们在

婚外性交中感受不到那种深厚的满足感及自我实现感，而感受到

的只是一种不完全感及遗憾感 (incompleteness and malaise) ，这

也是不足为奇的。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这个:一般来说，第

一次有亲密的性接触会带来恒久的感情，特别是女方，但也是男方

的感情，而这个情感会陪同他们一生。如果后来与别人结婚，这种

经验可能会影响对于新配偶的全心依赖，而如果后来再次遇到第

一个对象时，也可能会打扰婚姻的合一。

第三个论据来自一些先决条件也支持将性行为只局限于婚姻

的做法，这些先决条件是必要的，这样男人与女人可以在他们身体

与爱的结合中感受到完满的快乐。虽然这些条件从个别的角度来

看并不一定能成为不允许婚前性交的绝对论据一一因为夫妻可能

也会对那些不十分理想的条件以及不十分完满的幸福感到满

足 但是它们能成为婚前或婚外性交不合宜性及不充分性的一

①见 Q'Neil/Donovan ， Sexualityωd Moral Res户onsibility CWashington/Cleveland: 

Corpus Books , 1968) ,1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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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表现(indications of the inadequacy and deficiency) 。

为了能达至那种完满的快乐，夫妻需要时间。如果时间上有

压力，性爱就不会充分地展开，任何时间期限都会让人感到烦恼。

同时，他们需要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不会受到打扰;并且这个房

间必须要舒适。轿车内的狭小空间不会提供这方面的舒适，①即

使酒店的房间也比不上自己的房间。另外，他们必须有常在一起

的可能性，必须有重复的可能性;如果他们担心这只是他们厮守的

唯一一次机会或担心这会是最后一次，那么他们怎么会感到完满

的幸福快乐呢?他们必须能保证再次相见，能再次见到对方。除

此之外，真正的爱所要求的不只是性交中的结合，真正的爱要求双

方分享彼此的兴趣与观点，喜乐与忧愁，甚至两人一起进餐也能表

达彼此的互爱情感。另外，交谈，看电影，欣赏戏剧，跳舞，听音乐

会等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事实上，双方聚会之前，他们都会对对

方有→种温存的思念。如果双方真正陷入了爱河，他们愿意尽可

能多地与对方进行分享。换言之，这种爱情上的结合与性爱上的

自我奉献实际上就是生命的结合(a union of live) 。在这种完全

的爱的结合中，希望有个孩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最后，虽

然异性之间的爱是个人的隐私问题，但是每对夫妻最后都希望，别

人对他们的互相归属都予以承认。长时间的偷偷摸摸与躲躲闪闪

是让人烦的，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在爱中结合的夫妻希望得到社

会公众的认可与接受。以上这些都构成了幸福地实现性爱的先决

条件，也就是说，夫妻只有在恒久的、公众承认的婚姻纽带关系中

才能得到实现。

反对婚前守节制的观点

在今天，这种婚前节制的要求常常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认为它

是禁忌伦理(taboo-morality) 的产物，这种禁忌伦理是不合理的。

① 在美国有→些人与女朋友开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在自己的轿车里做爱。一一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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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些反对婚前节制的论断，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考察:第一

个论断强调，性本能如其他本能一样需要对其满足，节制为其强加

了一个非自然的警头。因为在我们目前的文明中，性成熟与婚姻

之间的间隔时期比较长，所以在这段间隔期内，自然且正常的满足

性本能的方式就是婚前的性交。有的人还说，来自心理病理学与

心理疗法方面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性本能的压制会对一个人的心

理健康有害。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年轻人保持了节制，但并未对他们

的心理健康造成危害，而且这些人也是相当多人吧?一一那些偶

尔发生的性交，如订婚后的性交，不能被看作是连接性成熟与婚姻

之间鸿沟的性行为。那些在婚前已有了性交的夫妻在后来的婚姻

生活中遇到更多的信任问题与婚姻稳定性问题，超过那些没有婚

前性交的夫妻。①

第二个论断认为，双方必须知道他们是否真正适合彼此，当然

这也包括性这一方面。这种经验需要在结婚前获得，而不是在结

婚之后，到那时候，从婚姻的纽带中撤出来几乎已经不可能。

但是就双方是否真正适合彼此的问题，人们是否真的需要通

过婚前性交这种实验来回答呢?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作法

实际上是根本不必要的。在生理上，男女两方都能结合，除非生殖

器发生了病变。如果一方真有了此方面的问题，他(她)当然应该

通知对方。至于心理上的适应 (psychological compatibility) 问

题，双方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表达爱慕与温馨并且能这样足够地检

① 根据 Kinsey 1953 年的报告，那些婚前有性经验的妻子后来有婚外的情侣的次数

超过别的妻子两倍。因此，离婚率也是高两倍。根据不同的研究，曾有婚前关系

的夫妻在婚姻中比较难于适应配偶。因此有婚前关系的夫妻中有 15%认为自己

的婚姻是不幸的，但曾经没有婚前性关系的夫妻只有 4%是这样认为的。但如果

在婚前也只有这一个对象，婚姻中的适应也不受影响 (G. Schmidt , in Die 

Sexualität des Menschen , Handbuch der medizinischen Sexualforschu晤， ed. by 

H. Gies巳 Stuttgart ， 1971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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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对方，我们曾在前面讨论过这些方式(亲吻等)。除此之外，如果

要享受愉悦的身体之爱，双方必须要互相认识，必须学习如何使对

方感到快乐。这个充分的享受不是一两次的聚会就能实现的。总

之，婚前性交绝对不能预先提供在婚姻中的夫妻性爱的各种条件，

因而这种实验也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当双方试图发现他们

是否能在生理上'愉悦彼此时，他们可能除了这一点之外不会发现

任何别的东西，这样那种想真正了解对方的想法就受到了挫折。

一旦双方有了性关系，那么他们对婚姻前景的估计就会受到严重

的片面影响。在一生当中，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必须对自己做一

个诚信可靠的评估，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们也许因为受了那么大

的剌激而不能冷静地对待自己和对方。彼此认识的目标首先应该

是了解自己和对方在性格、职业观念、世界观、宗教信仰和道德观

方面能不能够配合。如果说这种"试一试"的方式更好，那么应该

说今天会有更多成功的婚姻，因为今天比以前有更多的人做这种

"试一试婚姻"。然而，根据各个统计数字可以知道，现在恰恰有更

多的婚姻失败了。以前那些"没有先试一下"的婚姻不仅仅是同样

稳定的，但是比今天的婚姻更稳定的(more durable) 。

在某些国家，情形却是不同的，如在一些斐柳I (Africa)①国

家，婚前性交是允许的，意在检验妇女的生育能力。他们的想法

是这样的:如果女孩怀孕了，那么这个婚姻就成立且有约束力。②

这个习俗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教会不同意这个习俗，但

它也予以考虑，因而在这些地区，教堂内的婚礼仪式要等到怀孕以

① 为了尊重 Africa，在此用民国时期对 Africa 的译法"斐洲"而非"非洲"。一-译

者注

② "尽管有教会的教导，但是期望孩子的心态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大多数依格布基督

徒CIgbo Christians，依格布是一个部族)的‘不怀孕，就不算是结婚'的作法中"

(Bernard K , Nwakonobi , Consent in Igbo Christiaη Marriage ， M A. disserta

tion , CatholicInstitute of West Africa , Port Harcourt , 1989 , 21)。如果依格布年
轻男人在妇女怀孕前与妇女交换婚姻誓愿"他们的内心有时与外在的行为不相

符合，那么难道我们不该怀疑这种婚姻的有效性么?气同上，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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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然而，斐洲学者彼蒂CJ. Mbiti)反对这种试婚(trial marriages) 

的习俗，并且争论说，这种作法对妇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你的配

偶能否怀孕生子是婚姻中的一种冒险。你与她结婚是为了她本身

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她要生的孩子。"①

第三个论断争论说，为了所谓必要的婚前节制而压制性愉悦

的作法缺乏合理性。人必须要从伦理禁忌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因

为这些伦理禁忌会剥夺人的合法快乐与满足感。这些人说，男女

双方没有性高潮的抚爱(或者甚至这样达成了高潮)与婚前性交到

底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说，判断任何性行为伦理性的真正衡量标

准就是"这个行为是否会伤害或自私利用对方"，只要不是这种情

况，那么这个性行为就是合法的。②

这种观点，即禁止婚前性交的作法是一种来自愚昧禁忌伦理

的不合理压迫，可以通过保护传统观点的论据而反驳。这些传统

的观点的合理性，我们在前面已经对它们进行了讨论，但在这里我

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充。有人讲，自由的婚前性行为可以给人们

带来更大的幸福与快乐，但是事实没有证明这点。在婚前性交那

里，那种对真正幸福、温存情感、个人安和的期望没有得到实现。

其中的悲剧就是，婚前性交不是一种脱离沮丧与孤独的出路，而是

陷入更大寂寞的绝径。"因为这种没有恒久投入Clasting commit 

ment) 的性行为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失去了性行为的意义与情感

的深度，所以连性爱也会陷入元尽的空虚，人们也变得越发孤独与

隔离。"③如果单纯地将"诚实(honesty) "与"真爱 (true love)"作为

合法的性行为的规范与标准，那对青年人来说，他们就不会找出一

①见J. Mbiti , Love and Marriage in Africa (Singapore: Longman Singapore Pub

lishers , 1973) , 72 0 

② 参考 J. Fletcher, Moral Responsibility (London: SCM Press , 1967) , 131; 134; 

137 。

①见 F. Manning , "The Human Meaning of Sexual P1easure and the Morality of 

Plemarital Intercourse , Part III" ， AmEcclReη166 (1 972) ， 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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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合理的规律。①因为在性爱这一领域里，人们很难对自己"诚

实"( honest to oneselD ，也很难弄清"真爱"向人们要求的是什么

(what true love demands) ，恐怕没有其他任何领域比这更难了。

"如果一个人强烈地渴望某一些东西，他将也会倾向于认为这些东

西是允许的。因此，在性交方面的重大问题，如果仅仅看个人的判

断那是远远不够的。"②恰恰在这个领域中，一个人需要一些标准，

需要有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真爱不仅要考虑近期的后果，还要

考虑长远的后果。关于这一点，就连那些鼓吹性自由的学者都没

有做到，而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更需要引导性规范的帮助。"在这

个年龄组，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为性行为设置一些禁区。"③

最后，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点，乱交行为会为健康带来极

大危险:性病，堕胎带来的健康危险以及最近流行的致命性病

艾滋病。④

那种将热烈爱抚 (heavy petting) 等同于性交的观点显得太

过于简单。性交是个人终极的自我交出的表现 (the expression 

of the definite gift of oneself) ，但是抚爱则不是。男女双方可能

有多种不同的亲吻与抚爱方式，但所有这些都不会达到最亲密

的身体结合一一性交一一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正是因着这个

理由，既然抚爱不是那个最亲密的性上的结合，它也就不能使人

① 有的人认为只要是"真爱飞只要是"诚实于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从心所欲"。不

过，这简直等于以感情代替理性，让感情作为最后的标准。 译者注

② 日. Rotter , Sexualität und christliche Moral ， 前引书， 61 。

③见 Morton T. Kelsey , Ca ring. How Caη WeLove OneAnother CNewYork: Paul-

ist Press , 1981), 131 。

④ 艾滋病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危险，但最严重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阿斐利加地区。大

约有 1200 万孩子因艾滋病成了孤儿。女孩子更容易患上艾滋病。在阿斐利加南

部地区，如在Botswana ， Lesoth口， South Africa , Zimbabwe , 15 到 25 岁之间的女

孩有 25%的患艾滋病。她们的生命没有希望。艾滋病没有预防药，而延长那些人

的生命的医疗对于大部分的患者是拿不到的(太贵) 0 ..因为没有治疗方法，所以

预防是最好的方法。但预防只能意味着一点 2 改变性行为和对性的态度。"

CNews乱eek ， July 17 , 2000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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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这也就是抚爱与性交之间的最基本不同点。另外，基督宗

教伦理观也没有把带有性高潮的抚爱看作情爱的恰切表达

方式。

二、非婚性团体(Non-marital communities) 

非婚性团体 Cnon-marital communities , non-conjugal commu

nities)是指由一男一女组成的稳定的结合，这种结合有性上的交

托，但没有婚姻的约束。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

的许多国家里，这种团体急剧增加。公众舆论对这种团体的态

度也有所变化，社会对这种团体也逐渐接受。①另外还有"没有

结婚证的婚姻"这种说法。通常，双方都希望检验对方是否能做

终身伴侣，因而也就有了"试婚"C trial marriages) 的说法。这种

试婚团体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在那些"爱是真正的且足够的基

础"的思想中，人们会拒绝法律的架构。另外其他一些人希望有

一个伙伴，但不希望有持久的承诺和义务 C lasting commitment 

and obligations) 。有少数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避免经济上

的问题，如害怕一方失去政府津贴，或是因为想避免某种形式的

歧视。

如果从教会的标准来衡量，这种非婚性团体是不允许的(参见

Apostolic Exhortation Familiaris Consortio , nrs. 79~81) 。前

面我们就婚前性交所讨论的东西也适用于这些团体。至于那种想

检验伙伴适合性的想法，这些团体的具体后果也没有显示出他们

所希望的所谓的更稳定的婚姻。事实恰恰相反，那些曾试婚的人

后来进入了正常的婚姻，婚后十年里的离婚率是那些婚前未曾同

居者的两倍多。在试婚期间，伙伴双方都不对对方有决定的拥有

权，这对后来共同度过婚姻危机这一点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准备

① 德国在 1990 年有 963000 个非婚姻的男女团体，而在 1998 年就是 200 万 (Feder

al Office of Statistics , Wiesbaden) 。这个发展在西方各国可能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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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①最后，"试婚"不会为可能生的孩子们提供安全与保障，因

为大约 40%的团体在五年之内就离异了。人们还会担心，当那种

不期望的怀孕出现之后，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很容易诱发堕胎。

另外一类人则认为，正式官方婚姻的承诺并不构成真正爱情

关系的要件。这种人的逻辑使我们不得不对婚前性交(Premari tal 

intercourse) 与婚礼前性交(pre-ceremonial intercourse)作一下区

分。其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性交真正成为双方生命的结合，如果双

方愿意接受性交所带来的一切，那么他们从伦理上就已经结婚了，

虽然他们的结合并没有经过任何官方礼仪的承认。这种情况下的

性交就是婚礼前的性交，而不是婚前性交(pre-ceremonial but not 

premaritaD 。②

但是我们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婚礼前性交是否真是双方

互爱的更有效表达呢?这种婚礼前性交是否真能如公开的婚礼那

样加强他们之间的结合呢?很多情况下，"诸如此类的许诺与甜言

蜜语都只是一种嘴上的功夫，它往往能够掩饰相当程度的自私与

不成熟。这里问题的一部分就是，一方永远不能肯定另一方私下

的嘴上承诺是否是诚恳的。事实上，深深投入的一方有时候不幸

地发现，另一方信誓旦旦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这种发现对于诚心的

一方意味着一个可悲的创伤。"③这种情况下的纯私人关系 (purely

private relationships)往往会为自欺与欺人留下很大的空间。如

果人爱与投入的能力使婚姻变得可能，那么人不笃诚、不负责的趋

向就会使婚姻变得必要。那种能等待的爱(即在结婚后才用性交

①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 Larry Bumpass 与 ]ames Sweet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 Madison所做的长期调研的结果。美国大约有 200 万非婚性团体(" idea ,,_ 

Pressedienst ,nr. 52 ,]une 16 ,1988 ,p. 8) 。根据美国主教团家庭委员会于 1999 年

的一份文献，有许多调查研究都肯定这个结果。

②参 Paul Ramsey , "A Christian Approach to the questi口n of Sexual Relations Out 

side of Marriage" , The lournal 01 Religion 45 (1 965) ,100-118 , 
①见 P. Keane , Sexual Moralit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 1977) , 1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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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爱)对双方来说都是最确定的证明，他们从对方所期望的并不

单纯是性欲上的满足，但是他们性本能方面的需要真正地要服从

于他们之间的爱慕。

另外我们也必须问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婚前性交与婚礼前性

交的这种区分是否真正合宜呢?婚姻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结合，而

且还是社会与教会上的事实。因此，我们不能在个人愿意的基础

上来谈论婚姻，而置社会与教会的接受与约束于不顾。另外，更进

一步讲，基督徒把婚姻视为一件圣事(sacrament) ，在这件圣事内，

夫妻都成为彼此圣宠的渠道，因而婚姻从内在本身来讲，作为一个

事件，它需要某个由整个信徒团体所接受的外在标示。所以，那些

私下里通过性器官来表达彼此之爱的男女，不能被认为已经结婚，

不管人们如何强调他们之间的感情投入与诚心，这也改变不了问

题的性质。最终，这样的团体生活包括"一种存在上的不诚实，因

为一个人对于其对象说‘我爱你，我要站在你的一边'，但在公开的

社会生活中似乎又说，自己感觉到不能完全与这个对象有确定的

联系。当然，对于男女双方的意识和态度来说，这就有负面的影

响。"①这种态度创造不稳定因素，并且阻碍完全的自我交出。

然而，天主教的伦理学家与教会法学家 (Catholic moralists 

and canonists)总不免要承认某些例外的情况。例如，有时候因条

件的关系，天主教徒很难找到一位神父，这些教徒可能居住在很偏

远的乡村，神父们很少能够去看望教徒们;或者，在教难时期，神父

根本就不能定期地满足教徒们的需要。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双方

就可以不通过正式而官方的礼仪举行婚礼，只需在合适的时候进

行补办就行了。②另外有些情况下，人们不想通过官方的方式举

行婚礼，意在避免过大的经济负担或类似的问题。事实上，有时

① 见 H. Rotter , Se:rualität und christliche Moral ，前引书 73 0

② 参见 CIC 1116 ，仅仅在证人而前结婚是使法的，"如果这种情况在将在一个月内不

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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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教区司锋(神父)们曾经以比较隐秘的方式为人们举行了婚礼，

不过在如此做之前，司锋应该与当地的教会负责人(本地主教)进

行商量。

如果夫妻中一方是教友，而教友这一方没有以教会承认的外

在仪式即教会法所规定的形式一一也没有得到教会的豁免 而

与另一方结婚，那么这样的婚姻就是无效的。如果双方有结成永

远婚姻的意向，那么这就不能被称为"拼居"C concubinage) 。虽然

此类婚姻在教会面前是无效的，但它们具有合法婚姻的所有其他

的因素。

三、其他非婚姻的性关系

(1)娼妓行为

如果为了获得金钱而提供性交，那么这就是娼妓行为Cprosti

tution) 0 ((圣经》中"淫乱罪 (fornication) "这个词(特别是在旧约

中)通常是指这种形式的犯罪，可能是世俗的也可能是圣职的嫖娼

行为Cprofane or sacred prostitution) 。①人们区分女性的娼妓和

男性的卖淫行为，但男性卖淫的现象不那么频繁。"虽然自从

1960 年代以来人们对于婚姻外性关系的态度逐渐是宽容的，但公

共舆论仍然判断娼妓应该受谴责，它违背社会的共识。"②然而，男

人与妓女有性来往，这是一种相当频繁的现象。西方社会相当普

遍地谴责娼妓和妓院，但东亚地区的文化以及很多发展中的国家

好像比较倾向于容忍妇女卖淫。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反对婚前性交的观点在这里会更为激烈地

反对娼妓现象。性只属于两个彼此互爱的人，而娼妓行为所涉及

① "世俗的娼妓"指一般的嫖娼，而"圣职的嫖娼"则指在神庙里或神庙附近举行的娼

妓行为。许多古代民族崇拜"多产神"(íertility gods) ，而为了向这些"送子娘娘们"

求孩子，神庙中的人员也进行性行为等，将宗教崇拜与性交结合。有的古希腊的

庙中也住一些妓女。旧约在几个章节中反对异教民族的这种恶习。 译者注

( G. Kaiser , "Prostitution, " Staatslexikon IV , 7th ed. , 1988 , 5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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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慕(personallove) 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婚外性行为都要少。因

此，嫖娼行为所带来的失落与沮丧比其他任何形式都要深重。娼

妓行为的实现没有太多真正爱情的介入，另外，男人在烟花柳巷所

遇到的女人大多是被动的，她们与男人没有多少合作。很自然，男

人也就不能得到所渴望的满足。当然结果也就是这样的，那些经

常光顾风月场的年轻人很快就会产生一种对女人的鄙弃，同时对

自己也会产生厌弃的态度。

然而，这样一种不幸的事实还是不能忽略的，妓女常常是贫困

社会条件的牺牲品，她们感觉到自己除了卖春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娼妓现象的原因是经济上的困境，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那些

妇女另找谋生之途。

(2) 通奸罪

通奸罪(adultery) 是指发生于两性之间，至少其中一方已经

结婚的性交。除了违反了贞洁 (chastity)外，通奸罪还违反公义

(justice)与忠贞 (fidelity) 。①

新约与旧约以一种相当严厉的言辞对通奸罪进行猛烈的抨

击。在十诫中，天主这样命令他的子民"不可奸淫"(((出谷纪 ìì20 : 

14) ，"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出谷纪 ìì20: 17) 。上主为那些触

犯这条诫命的人规定了非常严厉的惩罚(((肋未纪 ìì ， 20: 10; ((中命

纪ìì22:22;((德训篇 ìì23: 18-27) 。基督对十诫的禁令予以充分肯

定，并再次强调了这个诫命(((玛窦福音 ì)5:27-32) 。但是他宽恕

了那位有 5 个丈夫的撒玛利亚妇女(((若望福音问 :18) ，也宽恕了

那个在行奸淫时被发现的并面临死刑的妇女(((若望福音 ì)8 :11)。

然而，在宽恕了通奸罪的妇女后，他也说"去，不要再犯罪。"(((若

望福音 ì)8: 11) 。另外对于圣保禄来说，通奸罪会使人无份于天国

( ((格林多前书 ì)6 : 9 ; ((希伯来书 ìì13: 4) 。

① 通奸罪违反公义与忠贞是因为它破坏婚姻关系;而未婚人之间的淫乱行为是违反

贞洁的，但它不会破坏婚姻关系，所以不违反公义与忠贞。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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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奸罪之所以成为罪的内在理由首先是那些反对婚外性交的

理由。所有通奸罪都可能将孩子带人这个世界，这些孩子得不到

合宜稳妥的关爱，因为孩子的父母并没有长久地结合。如果通奸

的一方是未婚的女性，那么这种情况就显得格外紧急。即使她已

经结婚，这个私生孩子可能有一个家庭，但是这对丈夫和合法的孩

子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因为丈夫要抚养别的男人的孩子，而合法的

孩子则被迫与一个陌生者分享父母的遗产。如果人们怀疑这个私

生子的亲生父亲，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不会被这个家庭所接受。

进一步讲，通奸还会为家庭的爱情、和谐与稳定带来破坏性后

果。那些犯通奸罪一方的爱往往是不专一的。"那些对于忠诚构

成危险的关系可以从它们内在的隐秘性来发现，它们对别人是不

开放的。"①这些人通常会被引离自己的家庭与配偶，这样就会不

可避免地削弱原来联系家庭的纽带。如果无辜的配偶发现自己的

爱人对自己不忠，那么这又会对爱与和谐造成伤害。很显然，通奸

违反了婚姻双方所作的彼此保持忠贞的承诺以及打破了婚姻圣事

中双方所发的忠贞誓言。如果丈夫或妻子同意(consent)或接受

配偶的通奸行为，虽然通奸者在此情况下不违反公义之德，但是他

或她却违犯了贞洁与忠信之德。

很多情况下，如果夫妻双方不忽略对彼此的互爱与关心，那么

通奸罪就可以避免。当配偶双方在真爱中紧密结合时，通奸就不

大可能发生。一些研究婚姻生活的专家如是判断说"虽然也许四

分之一的妻子会至少犯过一次通奸的错误，但是她们往往极大地

不愿意放弃自己与丈夫之间的性安全感，而技人一个陌生者的怀

抱。"产生不忠的理由常常是丈夫对妻子的忽视，有时候丈夫从性

与感情上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对待妻子。"每个人都需要别人

的注意，一个妻子更需要那种特殊的注意:温情、理解与安慰

( B. Fraling , Sexualethik , Ein Versuch aus christlicher Sicht CPaderborn: Schoe

ning , 1995)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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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rness , understanding and reassurance) 。当妻子在心里觉

得她的丈夫不再‘关心'她的时候，她就会变得脆弱，易于受非分之

想的诱惑。丈夫一点点的预防足可以消除长时间的担心。"①

同样，这一切对于丈夫来说也成立。"许多丈夫被粗心或根本

不关心的妻子们故意地(虽然是无意识地)推到了别的女人的怀

抱。"家里的妻子唠叨挑剔，专横武断而又漠不关心，丈夫的理想爱

人却是能够与其分享喜怒哀乐的生活伴侣，那么丈夫很可能就会

诉诸别人。当然，丈夫仍会从妻子那里寻求性上的满足，这正如妻

子也会从丈夫那里寻求同样的满足一样。另外，结过婚的女子必

须要留意新奇的剌激为了保持自己的吸引力。然而，丈大的不满

往往是情感性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如果他知道妻子爱他以及

在性上渴望他，这种知识比做爱的技巧重要得多。"②

性感快乐或痛苦的基础不是在卧室里，而是在饭桌上。那种

单纯以性满足为基础的婚姻是不会长久的。只有当性成为真诚亲

密爱情(sincere ， personal love) 的表达方式时，它才能为人们带来

快乐与成就感。夫妻必须要成为生活中的伴侣、助于与亲密朋友。

和睦关系和长久友谊的基础是共同的兴趣;当孩子们长大了以后，

这些共同的兴趣还会存在。夫妻也应该明确地培养这些共同的兴

趣。他们不一定是同行人，但共同的兴趣可能是照顾花园、投入一

些慈善工作或社会上的工作、在教会团体中的任务或另一种共同

的爱好。一位作婚姻扶导的专家曾说过"对我来说，这一点非常

清楚:如果夫妻有共同的兴趣，他们能够更容易地解决一些

冲突。"③

①见 David R. Reuben , "Why Wives Cheat on Their Husbands , " Reader's Digest. 

Vol. 21, Sept.1973 ,73-79 , 
②见D. R. Reuben , "Why Husbands Cheat on Their Wives , " Reader's Digest , vo l. 

20 , Feb. 1973 , 65-68 , 

③ Reinhold Ruthe , Formen der Partne町chaft CFreiburg: Herder, 1979) 47。他认

为，共同的兴趣是和睦相处的最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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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中，通奸是离婚的理由，但不过是指妇女的通奸行为。

各个基督教会(公教除外)认为，((玛窦福音》中有关淫乱罪的记述

(玛 5:32;19:9)是对新约离婚禁令的例外与特许。然而，新约所

强调的宽恕精神也适用于这种情况。"因为配偶一方在对待另一

方的问题上很少有完全不犯错误的，另外也因为人从原则上都需

要别人及上主的宽恕，所以只要他有条件这样做，他就应该试着尽

其全力来宽恕对方并且继续维持这个婚姻。"①

(3) 乱伦

乱伦(incest)是指在近亲之间进行的性行为。绝大多数的专

家都承认，在所知道的社会团体中，没有一个允许父亲与女儿、母

亲与儿子、兄弟与姐妹之间有性交或结婚。各社会反对近亲结婚，

因为大量事实证明，近亲结婚会产生许多生理上、心理上以及社会

上不健康的后代。②这个普世性禁令也是有例外的，在古埃及、古

印加 (the lncas) 以及古夏威夷的王族中就有这种乱伦的作法与习

俗，不过在那些情况下，当出生的孩子有病时，他就被杀掉了。

旧约对于乱伦的禁令比前面所提的几种情形要广泛得多，绝

大多数的社会都有同样的伦理准则，也就是说，旧约同样还禁止人

与自己的继父母，继祖父母，继子女，儿媳女婿，公爹岳母，同父异

母(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姑表姨表，侄女等等发生性关系。③新

①见 H. Rotten , "Ehe" , Neue Lexikon der christlichen Moral (Tyrolia: Insbruck , 

1990) 106 0 

② 捷克学者斯玛诺娃博士 (Dr. Eva Seemanova) 曾对乱伦所生的孩子做过调查。她

曾跟踪记录了 161 个乱伦所生的孩子，这些孩子的母亲曾与她们的父亲、兄弟或

儿子发生过性关系。这些妇女还与其他非近亲男子生了 95 个孩子。那些乱伦所

生的孩子从一开始就命运多外， 15 个孩子要么死于母胎，要么在出生一年内就夭

折了;而在那些正常婚生的孩子中只有 5 个在同一时期内夭折。 40%乱伦所生的

孩子有不同程度的生理与心理缺陷，包括严重的痴呆，你儒，畸形心脏及大脑，聋

哑，肥大结肠以及异常的泌尿系统。而那些正常婚生的孩子则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这些正常孩子中没有一个孩子有心理缺陷，只有 4.5%的孩子有生理上的异常

现象(Newsweek ， Dct. 9,1972 ,p. 32) 。

③ 见《肋未纪 >>18:8--18;20:11--17 、 19--21;(( 申命纪))17: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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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似乎完全接受了这些伦理行为准则，因为新约并没有改变它们。

洗者若翰斥责了黑落德与其弟妹的婚姻(当时他的弟弟还在世，

《马尔谷福音 >>6 :1 7) ;圣保禄曾绝罚了一个与其继母发生性关系的

人(((格林多前书 >>5:1-13) 。

教会法并不用"乱伦"这个词，但它列出了→些有关近亲的

婚姻阻挡，教会法的规定范围超越了旧约的禁令。直系亲属之

间有婚姻的阻挡;平辈亲属如兄妹与亲堂兄妹之间有婚姻的阻

挡 (CIC1091: "旁系血亲，在四亲等以内者";参考 108); 带有直

系亲属性质的亲属(如男人与其岳母或儿媳，女人与其岳父或女

婿)之间有婚姻的阻挡 (CIC 1092:"直系婚亲，不论亲等，不得结

婚") ;然而，对于亲堂兄妹、亲姑表亲姨表之间的婚姻阻挡，教会

能作豁免，但是不情愿地作出让步。在直系亲属上的豁免是很

少见的。

人们禁止近亲结婚(乱伦)是出于对健康后代、和睦家庭、社会

生活稳定的考虑。这些禁令可以消除家庭内性上的竞争以及由此

而来的紧张与矛盾，还能限制近亲中性的滥用。禁令迫使孩子们

走出家门去寻找自己的伴侣，从而帮助年轻人进入广大的社会，还

会防止家庭奇风异俗的形成。

这些具体的禁令总会依赖于不同的文化习俗与传统，有些禁

令更趋向于习俗的性质，而不等于道德法律。但是在核心家庭中，

这些禁令则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命令。那些发生于祖父母、父母及

孩子之间的乱伦行为是最重大的乱伦罪。

(4) 暴虐罪

强奸(rape)是指违背某个妇女的意志而强与之进行的非法性

交。作为一个重罪，强奸罪不仅违反了贞洁之德，而且也违反了公

义之德，因为这个重罪侵犯了妇女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另外，强

奸罪还会破坏她在社会上的名声(虽然这是不应该的) ，因而进一

步也许会妨碍她将来的婚姻。法律与司法部门有必要对受害者进

行卓有成效的保护。如今，受害者在法庭上所受的为难似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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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者所受的为难，而这种情况也应该要改正。

强奸罪既可以通过身体上的暴力也可以通过伦理上的暴力

(physical or moral force , ~口极度的恐惧感，这包括尊敬性的恐惧

reverential fear，①欺诈等等)来实现;同样，对一个没有理智的妇

女(弱智、采傻或醉酒)所进行的强迫性的性交也属于强奸罪。几

乎所有文明国家都认为，那些利用自己的职仪使属下顺从自己淫

欲的人都是极其不道德的，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人们对于诱奸

16 岁以下少女者的态度也是同样严厉的，人们称这种强奸罪为

"法律年龄的强奸" (statutory rape) 。

被强奸者可以诉诸最合宜的自我防卫方式，但是，正如在另外

一些不正义的攻击的情形中，人们没有义务采取很极端的手段(包

括杀死攻击者)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然而，被强奸的妇女应该表现

出某种形式的积极反抗，但是为了不使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及不

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她可以避免外在的反抗或呼救。

与强奸罪类似的罪就是通过暴力实现的绑架、拐骗罪 (ab

duction) ，或通过暴力非法拘禁男女以达到不洁目的的暴力拘禁

罪。这种罪也是重罪，它违反公义之德与违反洁德。在这些暴

力罪中所使用的力量既可能是生理上的也可能是伦理上的，既

可能施于被强迫者也可能施于被强奸者的监护人(父母、老师

等)。在教会法典上，绑架、拐骗罪构成了一种婚姻上的阻碍

(CIC 1089) 。

四、同性恋及性变态

1.同性恋

同性恋的问题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广泛得多，人们不能产生这

① "极度的恐惧感"(grave fear，本来是"重大的恐惧勺，比如人用刀子威胁妇女;但

"重大的恐惧"也包括"尊敬的恐惧感气比如一位女老师害怕校长的权威，虽然他

可能只用言语上的威胁。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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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错觉，认为同性恋的例子比较少见，因为人们在神功格子①

及聊天室里遇到的这种情况不多。社会赋予同性恋者很狼藉的声

名 Cstigma) ，因此同性恋者不愿向正常性倾向的人们表露自己的

心声。②一些可靠的研究表明，男性中有 5%的人具有同性恋倾

向，女性的比率为百分之二点五。③但是这里我们必须明白，并不

是所有同性恋倾向者都会有积极的同性恋行为。④

(1)同性恋的概念与性质

同性恋(homosexuali ty )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持续的、占主导

地位的受同性吸引的趋势，这种趋势常常(但不一定都是这样)以

性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性恋性行为通常是通过相互的手淫完

成的，特别是妇女之间的同性恋性行为。同性之间对正常性交的

模仿(大多是直肠性交)被称作鸡奸Csodomy) ，⑤那种将男性生殖

器插入对方口中的行为被称作口交 C fellatio) ，⑥在女人之间的同

性恋性行为被人们称作女人同性恋Clesbian) ，或者"萨福式爱"

① "神功格子"是信徒办"神功"、司锋听告解的地方。 译者注

② 然而，在近几十年中，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同性恋者的圈子越来越明显地出

来了，要反对传统上对同性恋的歧视并要求一种比较公平的待遇。关于同性恋运

动的历史，参见R. F. Lovelace , Horrwsexuality αnd the Church (London: Lamp 

Press , 1978) 29-33 。

③ 参考 Hagmaier/Gleason ， Counselling the Catholic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 

1964) ,94. Norman Pittenger, Time for Consent (London: SCM Press , 1970) ,30 0 

④ 根据 Kinsey 的报告，4%的男人一生都是(排它性的)同性恋者，根据别的调查是

5%。女性同性恋的比率比男性低，大约是一半。不是所有的有同性恋倾向的人

(persons with homosexual constitution)都有性行为(或者没有定期的性行为)。根

据英国学者 H.Ellis 和德国学者 M Hirschfeld 的研究， 2.2%- 2.3%的人口经常

并排他性地与同性者有性关系 (Paul G. Ecker ,'‘ Homosexuali ty , Cenetic and Dy~ 

namic Factors ," in Personality and Sexual Pγoblems ， ed. by 矶T. Bier. New 

York: Fordham Univ. , 1965 ， 154) 。

⑤ 异性之间的直肠'性交被称作"不完全的鸡奸"(imperfect sodomy) 。

⑥ "fellatio气口交)这个词也可用于异性恋者之间进行的口交，只要这是正常性行为

的前戏，它就不是性变态行为或悖逆的行为。如果口交在已婚人之间进行，不一

定必须反对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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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phic love) ，①而在成人与孩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被称作 ped

erasty 或 pedophilia( 男人与男童之奸淫)。

在这里，对同性恋的两种情况要作:一个重要的区分:一种

是作为心理架构 (a psychic consititution) 的同性恋倾向，另一种

是频繁或不太频繁的同性恋行为 (more or less occasional homo 

sexual activity) 。很多男孩在青春期及青年期早期都曾偶尔有

过同性恋性质的性游戏。这些游戏常常只是手淫行为的延伸。

缺乏异性的发泄口(如军人中间，监狱里面)也可能成为成人

之间有暂时同性恋行为的原因。这种性行为并不表明一个人

就是有同性恋的心理架构 (constitutional homosexuality) ;当然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在名符其实的同性恋中，正常的

异性吸引力被不正常的同性吸引力所取代。在很多情况下，一

个具有这种心理架构的同性恋者简直感觉不到异性对他有吸

引力。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两性人 (bisexual types , 

阴阳人) ，这些两性人有时候显示同性恋倾向，有时候显示异

性恋倾向。

通常人们认为，典型的同性恋者或性变态者 (invert)就是一

种"女性化的男人"(娘们儿气的男人)或男性化的女人(假小

子) ，但是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同性恋者具

有异性的身体特征，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偶尔会带有异性的言谈

举止或穿上异性的衣服。但是大多数的同性恋者都没有外在的

体征来显示他们的性倾向。事实上，许多带有女性气质的男士

只是异性恋者。

专家们对于那种架构性的同性恋(constitutional homosexual

ity) 的性质与成因的看法也是很不一致的。那种认为同性恋是

先天倾向 (an innate propensity) 的理论找不到生理学上的证据。

① 这种词来自女诗人 Sappho(约公元前 600 年) ，她生活在 Lesbos 岛并且(据说)与

别的女人有性关系，也赞扬了同性者之间的感情。



486 基督宗教伦理学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之间的生理

差距，因而人们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查找同性恋的成因。同

性恋可能是一个人的早期生活经验与自身的特殊架构之间相互

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 (同性恋)这个问题与其他许多生活问

题都很类似:如过度自责 (scruples) 、心理抑制( inhibitions) 、心际

萦绕(obsessions、亦译"着迷"、"惦念")、过度害羞( shyness) 

等等。"①

今天有许多人不愿意接受对于同性恋的谴责并认为，异性

行为和同性恋只是平等的两个选择。但是，人们"无法忽视同性

恋者所遭受的挫折。他根本没有办法传下生命，也无法建立一

个家庭，就是一个为将来提供安全的家园。"②同等地对待同性

恋的倾向就等于违背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孩子的生育就是人

类的生命。

伦理评估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同性恋定向 (homosexual constitution) 

和公开的同性恋性行为作→下区别。人们形成了同性恋的定向

往往是环境造成的，所以没有个人的罪责，因而也就不比其他一

些性格特质更有罪。人的自由意志不能控制这些已经形成的倾

向，但人的自由意志能够控制的是那种使同性恋倾向付诸实施

的行为 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从这个角度讲，同性恋者应

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如那些异性恋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一样。

第一，一直到最近，神学家们都认为《圣经》对于同性恋的论

① 见 M Oraison , The Homosexuαl OJ，testion (London: Search Press , 1977) ， 58; 另外

请参考 115 页。有些学者把同性恋视为性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现象。根据这种理

论，人们最初受同性的吸引，因为熟悉的事物比不熟悉的事物更容易接触。只在

后来的过程中，人们才转向异性关系;但同性恋者却不能跨进这个第二发展阶段。

②见 H. Weber , Spezielle Moraltheologie , (Graz: Styria , 1999) 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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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非常明确:同性恋行为是一种重罪。①人们常常提及《创世

纪》第十九章所记载的索多玛 C Sodom)及晗摩辣CGomorrah) 两

城的毁灭故事，传统上，人们将这个故事理解为上主对同性恋和

性变态的惩罚。然而，如果对其进行仔细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

现，这两个城的罪恶主要是强奸和对"必须保护旅客之律"C the 

law of hospitality) 的违背行为。但是，在《肋未纪》中，有关圣洁

的法令也明确禁止。(肋曰 :22) ，那些有此类行为的人甚至要

被判死刑(胁 20 :1 3) 。当然，不像有的人所强调的，这些禁令并

不单纯适用于宗教性的同性恋娼妓行为 C cultic homosexual pros 

titution) ，②因为《肋未纪》的伦理规范与基本禁令不仅仅涉及宗

教的领域，它们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然而，有些人会说，旧约的

命令未必会在新约内自动有效，因为新约已经超越了旧约或在

某种意义上代替了旧约。

但是，人们在新约中也找到了摒弃同性恋行为的章节与禁令。

这些章节见于《罗马书))1:26-32 ，((格林多前书 ))6: 9-11 ，以及《弟

茂德前书>>l: 9。后两处章节将同性恋列于各种自绝于天国的罪之

中，前一处章节 C((罗马书)))将男人与女人的同性恋行为视为可耻

的外邦人恶行Cshameful pagan vice) 0 "天主任凭他们陷于可耻

的情欲中，以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之用变为逆'性之用 Cexchanged

natural relations for unnatural) ;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与女人的

顺性之用，彼此欲火中烧，男人与男人行了丑事"C((罗马书)>1: 26) 。

有些学者争论说，圣保禄在此认为，外邦人同性恋行为的原因是外

① 另外，伊斯兰教与坚定地批判同性恋(参见《古兰经问 :16 章， 7:80 章)。另一方

面，一些资料也显示，一些原始的社会将某种形式的同性恋视为正常从而予以接

受。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古希腊与古罗马曾有同性恋的现象与习俗;另

一些社会团体则对同性恋予以严厉的批判(参考D. J. West , Hοmosexual句，

Penguin 胁。ks ， 1968 ，前引， 19-30) 。

② "宗教性的同性恋娼妓行为"指古代某些民族将宗教活动(如崇拜多产神、送子娘

娘等)与性行为结合，并在神庙里进行娼妓行为或同性恋性行为;此称 "cultic

prostitution"。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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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人有不可满足的性欲，而他们的本性则是异性恋。因而他们应

该在婚姻内得到性满足。然而，这处章节并没有谈及同性恋的定

向 (constitutional homosexuality)问题。那么，我们是否能就此推

出结论 圣保禄对具有同性恋定向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如果

他当时注意到了这种区分(即同性恋定向与无秩性欲的区分) ，他

会不会允许这些人的同性恋行为?对此问题，我们不能给出一个

完全肯定的"不"的回答，但是也不能给出一个完全肯定的"是"的

回答。①

另外，<<圣经》对于婚姻与家庭的积极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章节如《创世纪》第一章与第二章，<<玛窦福音>)19:1-12 以及

《厄弗所书记 :21-23 等都对异性的、以生育为目的的夫妻之爱做

出了明确和积极的肯定，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圣经》的结

论-一性应该在婚姻与家庭那里得到实现与满足。关于同性恋者

的说法不仅包含任何肯定，而是完全否定性的。

第二，根据基督信仰传统(Christian tradi tion) 的恒定教导，标

准的(normative)人的性行为应该是异性的、夫妻间的性行为，并

且这种性行为应该与生育、爱与忠信等有内在的联系。从这里人

们可以推断出，基督信仰传统认为同性恋与人的性爱(human sex

uality) 的意义不相符合，因而对其予以弃绝。无论是公教或新教

的神学传统，它们都有这个基本的看法，虽然近年来时不时地这个

或那个报告或某个委员会试图使那些稳定的同性恋关系合法化。

信理部(Congr.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于 1975 年发布的

《性伦理问题宣言))(Persona humana) 向人们解释说，人们应该以

理解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确定的同性恋者 (confirmed homosexu-

① 圣保禄的判断是那么明晰，以至于 N. Pittenger 不得不攻击圣保禄判断的正确性

来达到其维护同性恋关系的目的。他写道，保禄关于同性恋的说法无疑是"圣保

禄恐慌的表达 圣保禄为当时希腊罗马一些大城市中许多人的公开不洁行为

所震惊，但是圣保禄对此话题的确切评论并不是‘不能错的'" CTime for Consent. 

London: SCM Press. 1970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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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 "人们应该审慎判断同性恋者的罪咎，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牧

灵方法能够以‘同性恋行为符合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这一理由，

而予以同性恋行为合法的伦理地位(moral j ustification) 。因为从

客观的伦理秩序讲，同性恋行为缺少那种基本的、必不可少的目的

性"(nr.8) 。信理部在 1986 年向主教们发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再

一次肯定了以上的观点。①这两个文件都将同性恋行为视为不允

许的行为，但是它们都没有具体澄清，什么时候或者什么样的同性

恋行为是小罪或大罪。但是迄今为止的传统都认为，同性恋的性

行为是重罪。

第三，同性恋行为被视为是伦理上禁止的行为。这个结论的

内在理由就是，同性恋行为违背了性的双重目的。很显然，同性恋

行为排除了繁衍生命的任何可能性，但繁衍生命是性的最基本目

的。性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表达与深化夫妻之爱。那些同性恋的倡

导者对这一点常常这样争论，同性恋性行为也能够达到表达与深

化两个人之间的爱的目的 只不过是同性罢了。但是如果我们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论点，我们就会发现，性行为是对爱的表达，但

其中的欣赏与接受最终是因为性行为能够繁衍新生命。每个男人

与每个女人都希望只与自己真诚尊重并且真诚接受为自己将来孩

子的父亲或母亲的伴侣生育孩子;因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自愿

在性内结合实际上就是一种高度互尊的标志。同时，两个人被造

的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因而他们互相

渴慕，渴慕一种持久的结合。这种互补的本性维系支持着婚姻的

稳定性 孩子们非常需要这种稳定性。但是，同性之间的性行

为绝不能表达这样的爱慕。同性恋者往往不能给予彼此那种以不

同性别为基础的相互完善的机会。在同性恋这里，那种使性行为

①见 Letter to the Bishop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he Pastoral Care of Homoscxu 

al Persons CHomosexualitαtis problema) of Oct. 1, 1986; AAS 79 (1 987) , 543 

554 ，参见 nrs 4 and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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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爱的标志的前提条件缺失。

以上有关性本质的观点受到了同性恋行为所带来的心理后果

的肯定。人们的经验证明，同性恋的性满足感到最后是别扭的、不

足的Cinadequate) 。同性恋者发现，沮丧和压抑的情绪往往伴随

着这种性满足。同性恋的性满足方式既不稳定，也不完善，事实

上，几乎没有同性恋者能满足于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在许多同

性恋者中都有一种下意识的罪恶感。同性恋关系往往是→种模棱

两可的矛盾关系，双方既被温柔的爱情所吸引，同时又被厌恶的感

觉所排斥一一一这种矛盾特性深深动摇了同性恋关系的稳定性。最

重要的是，同性恋者没有条件给予彼此他们实际所期望的东西:真

正的夫妻性爱。当人上了年纪之后，同性恋者会发现，他们到头来

没有家庭，没有根基，没有朋友。作为性伴侣，他们不再具有吸引

力，而那种以深厚、长久的灵魂之爱 C spiritual love)为基础的友谊

则还没有成熟。男性的同性恋者尤其有一种对变老的忧惧。同性

恋者自身都承认了这一点。一些对男性同性恋者所做的问卷调查

显示，如果他们作了父亲，他们极其希望自己的儿子们不会再遇到

同样的问题。①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高发病率的人群。同性恋者

之间，艾滋病主要是通过虹门性交来传播的;罹患艾滋病的致命危

险要求所有那些艾滋病毒的携带者要严加防范以避免传染给

别人。②

第四，如上所说，所有的同性恋行为是禁止的行为;不过有人

反对这个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实际上否认与剥夺了同性恋者在性

方面获得满足的任何可能性;但是，同性恋者的性冲动并不比异性

① 参考 Eugene ， C. Kennedy , The New Se:ruality (Garden City , N. Y. : Doubleday , 

Image Books , 1973) ,137 0 

②在 1988 年的一个以艾滋病为主题的电视节目中，巴黎的红衣主教路斯德哲

(CarιLustiger of Paris)劝告那些"携带病毒且不能过贞洁独身生活的人(应该)

采用适当的方法"。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他们要用的是避孕套，但是他很清楚地

指避孕套(Time ， Dec. 26 ， 1988.5日。在同性恋者之间，虹门性交是普遍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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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者的性冲动弱。圣保禄宁愿所有的人和他一样过独身的生活，

但他也意识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过这样的生活。因此，他说"结

婚比在欲火中烧更好"(见《格林多前 ))7: 9) 。然而，如果一些同性

恋者有强烈的欲望，以至于他们在其中"燃烧"，那么一个基督徒如

何回答他们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中，是否能从反面用圣保禄的

话"在欲火中烧比获得性满足更好"?教会的传统都是这样认为

的。然而，它如何公平地对待一切同性恋的人呢?根据刚刚提出

的圣保禄的话，传统也认为，婚姻有"第三个目的"(除了夫妻间的

爱和生育孩子) :就是"欲望的良药"( remedium concupiscentiae) 。

如果禁止同性恋者使用这种"良药"，这是正确的吗?这个问题就

是当今争论的核，心与关键。

第五，近来有一些观点(在此仅仅谈论公教作者的观点)认

为，两个同性恋者的固定团体等于是婚姻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而同性恋者应该享有与异性恋者同样的性生活权利 (right to sex

ual intimacy) ，但是他们也必须追求同样的互助与忠信的理想(见

McNeil(,Baum(, Kosnik et alii③， Maguire④)。另外一些学者认

为，同性恋行为是伦理上的罪恶 (moral evil) ，但在实际情形

中一一当一个人为他的性欲所困扰时，这种伦理罪恶可能是比较

小的罪恶(the lesser moral evil) ，因而从牧灵实践的角度来看，

①见 John J. McNeil , TheChuγch and the Homosexual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 1976) 。整本书都试图赋予同性恋合法的地位;一年之内，这本书印
刷了四次。然而，在 1977 年，信理部命令 McNeil 神父停止在公开场合教授或宣

讲他的观点，这本书的教会许可Omprimatur)也被收回。

②见 Gregory Baum , "Catholic Homosexuals , "Commonweal , Feb. 15 , 1974 , 9 。

③见 Anthony Kosnik et alii , Human Sexlωlity. NewDiγections in American Catho 

lic Thought (New York: Paulist Press , 1977) , 214。这本书的影响很广，但也同
样受到了神学家们、美国主教们及信理部的批评(见 Vatican Collection II: More 

Post Concilliar Documents , ed. by A Flannery , 1982 , 505-509); 人们指出，这
本书的性理论有很重大的缺憾。

④见 Daniel Magui町， "The Morality of Homosexual Marriage ," in A Challenge to 

Love , ed by R. Nugent (New York: Cross Road , 1986) .118-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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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的行为是可容忍的 C pastorally admissible，见 Visser①，

Korff②)。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同性恋行为应该被视为一种妥协

与折衷C compromise) ，这种妥协虽然不达成一种比较理想的状

态，但它受了这个世界的罪恶的左右 C conditioned by the sinful

ness of this world) ，因而有时它是不可避免的CCurran ， Dedek的。

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同性恋行为是一种本体性邪恶(an ontic evil) , 

即生理上的不足Cbiologically deficient) ，从原则上讲，这种邪恶应

该加以规避，但是因着重大的理由，它可以作为例外而加以允许

CKeane ，飞Tacek , Cahill , Hanigan , McCormick , Oraison④)。

关于第一个理论，我们应该这样回答，正如前面所讲的，同性

恋结合绝对不能实现异性关系的意义。因此，这两种关系不能以

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二者之间的区别被人们的共同经验所证实:

上面这个理论所假定的、那种对稳定忠诚的同性恋关系的希望往

① 见 Jan V叭IS臼se盯r 在 1976 年一次书面采访中的说法，见 J. Mc Manu旧1且s et aliι1， 

cla盯ra剖tl旧on on Certain Questions concerning Sexual Ethi丑lC臼s ，" The Clergy Revie，即v 61 , 
June 1976 , 9. Wilhelm Korff , "Ethische Entscheidungskonflikte , " in Handbuch 

der christlichen Ethi是， ed. by A Hertz et alii (Freiburg: Herder , 1993) 89L 

(quoted in J. McManus et alii , "The Declara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concerning 

Sexual Ethics , "The Clergy Review 61 , June 1976 , 9) 。但是他坚定地认为，所有
同性恋行为在本质上都是罪恶的 (intrinsically evil)。

②见 Wilhelm Korff , Kernenergie und Moralthe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 

1979) , 87-89 。

③见 Charles E. Curran , Ca tholic Moral Theology in Dialogue (Notre Dame , Ind. : 

Fides Pub l. , 1976) ， 216-219 0 另见 John Dedek , Contem户orary Medical Ethics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 1975) , 85 。

④见 P. Keane , Sex，ω1 Moralit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 1977) , 87。另见
Edward Vacek , "A Christian Homosexuali ty" , Commonweα1107 CDec. 5 , 1981) , 
684 0 另见 Lisa Sowle Cahill , "Moral Methodology: A Case Study" , in A Chal

lenge to Love , 1. c. 91。另见 James Hanigan , Homosexuality: The Test Case for 

Christian Sexlω1 Ethics CNew York: Paulist Press , 1988) ， 162 0 另见 R. McCor 

mick , The Critical Calling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 , 1989) ， 308。另见

Marc Oraison , The Homosexual Question CLondon: Search Press , 1977) , 119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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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不会得到实现的。那种共同居住的关系只能持续几个月，也

许一年。诚然，也有例外的情况，稳定的同性恋关系也会出现，但

是在这些情形中，双方的性行为会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消失，①也

就是说，这种关系的稳定性是以一些价值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性欲

为基础的。根据人们的共同看法，在同性恋中，那种性上的排他性

(sexual exclusiveness，即完全忠于一个对象的态度)也是不会实

现的。那些女性同性恋者之间的友谊则比较多会成为一种长久的

关系，而性行为也会在几年之后减少，还会完全消失。

那些将同性恋视为"比较小的罪"、"妥协"以及"本体性邪

恶"的理论彼此非常接近。所有这三个理论都将同性恋行为当

作一种不足与缺憾来对待，这种缺陷与理想不符，如果可能的

话，人们就应该予以避免。这些例外被视为一种暂时性的解决

办法。另外，人们还应该考虑压力与强迫性的问题。在同性恋

关系中，各种形式的压力似乎都比较常见，而那种心理上的强迫

则会削弱人的自由以及影响人的罪责 (imputability，可归罪性)。

一个人的性生活越是混乱，尚未解决的问题越大，那么人也就越

难控制它。②

在成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和与青年人进行的同性恋行为之间

必须作明确的区分。有的人会认为前者在道德上是不同程度上的

罪，但元论谁都肯定后者是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并且应受惩罚。

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学校、体育团、童子军和类似组织的丑闻。最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一些圣职人员在这方面的牵连。教会的领导不

可以容忍这样的侵犯，他们必须坚决采取措施来排除将来的犯罪

① 参考 w. Muellert ，前引， 129;135 。

② Xavier Thevenot 报导，相当多的同性恋者甚至连那种稍加节制的自律生活都过

不了。在他调查的 350 名同性恋者中，45%的人宣称"他们没有能力来避免定期

的同性恋行为"而 33%的人则宣称"我相信我的同性恋行为并不是一种真正自

由的行为;这种冲动强于我自身" (H omosexualites masωlines et morale chretienne 

Paris: Ed. du Cerf, 1985 ， 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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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①教会于 2001 年加重了这方面的刑法，于是青年年龄从 16

岁被提高到 18 岁了，而法定的取消期限(prescription)从 5 年被延

长到 10 年，就是受害者 18 岁以后的 10 年。②

从根本上看，青少年之间的同性恋游戏应该被视为幼稚的行

为，不过它还是一种不允许的行为与现象。

具体的考虑③

虽然同性恋有救治(改变倾向)的方法，但是成功率是非常低

的。成功的救治是以改变个人所认同的心理角色为前提条件的，

而改变心理角色认同需要很大的心理毅力和动机。救治过程需要

医生与病人双方面格外的努力。许多同性恋者支付不起那笔救治

费用或不能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他们只能与那种特殊的倾向终生

为伴。④

那些因为自己没有相关问题而应该感到幸福快乐的人必须学

会接受同性恋者。他不是一个可憎之人，而是一个需要理解、鼓励

① 实际上，向孩子进行性骚扰的人大部分也来自一些性骚扰受害者的家庭。如果这

些犯罪行为涉及到教会的人，丑闻就更大，因为教会的圣职人员要为信仰和良好

的道德服务。美国Boston 有一位司锋，他在 1984 年，还在 200 1/2 年被告涉及 118

次的孩童性骚扰案件。美国公教会为这些法律案件所给予的赔偿达到几亿美元。

几个司锋犯罪人士被判 9 年或更多年的徒刑。美国Boston 抠机主教 Law遭受很

多攻击，因为他仅仅调动了那个有问题的司锋，并没有把他隔离起来，不让他与男

青年有接触，以免未来的犯罪案。公教会的领导担心，这些事件对于司锋圣召会

有负面影响。(见"Sins ofthe Fathers" , Newsweek , March4 , 2002 , 41~46) 。据

说，类似的丑闻也影响了爱尔兰司锋圣召在 80 和 90 年代的下降。

② 参见 CIC 1395 和 1362 ， 2;亦见 Letter to the Bishops by de CDF , of 18 May 2001 , 

AAS 93 (2001) 787 0 

③ 参考 Hagmaier/Gleason ， Counsell口19 the Ca tholic (New York:Sheed and Ward , 

④ 根据 John F. Harvey 的说法， "Colin Cook 最近所发起的 Homosexuals Anony

mous(元名的同性恋者俱乐部)运动向同性恋者提供最有效的救治项目，因为它将

病人所需要的团体支待(这种团体支持会为个人培养自我接受与自我认知)与精

神层面(这种精神层面为个人的彻底改变来说非常重要)结合起来。个人的救治

方法可以补充团体的救活方法"(The Homosexωl Persoη. San Francisc口: Ignati 

us Press , 1987 , 76) 0 Harvey 自己也投身到精神支持的组织一一-Courage 中，这

个组织始于 1980 年(同上 140→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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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情的患病者、有同性恋定向者往往会在一种绝望的气氛中生

活。他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觉着自己被人抛弃，他甚至

会讨厌自己。因着这些，他很容易就会对上主与社会产生抱怨的

心态;这种抱怨会导致孤立与寂寞。因此，人们必须帮助同性恋者

重新获得自信，重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那种被厌恶被抛弃的感

受只能加剧下意识中的病态心理情结;而爱与同情会帮助其与社

会进行健康的整合，另外也会帮助他树立信心，他也有可能过一种

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①

至于那些两性矛盾(模棱两可)的同性恋者的婚姻，人们不能为其

立下确定的规则。在所有的实例与事件中，人们应该对问题进行全面

而仔细的考虑。如果一个男性的同性恋倾向是有排他性的同性恋定

向(exclusive homosexual constitution) ，那么这个人就不应该结婚←一

这是为了其伴侣的缘故。教会婚姻法庭认定这种情况是构成元效婚

姻的一个阻碍。而女性同性恋者在完成自己的夫妻及家庭责任时所

遇到的困难会少些。但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如果可能的话，同性恋者

都该征求一个合格的J心理学家或，心理学医生的意见。

同性恋者应该努力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及体育活动，这些活动

会带给他一种满足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对各种活动的技人会

帮助人们发泄出一个更基本的冲动，就是人们渴望获得身体上的

接触(a more basic urge of physical contact) 。当然在交往中会有

一些被引诱的危险，但人们在这方面应该接受某种程度的风险;只

有当某项活动被证明是诱惑的来源时，人们才应该加以规避。那

些与自己的学生或属下有实际的同性恋关系的教师、社会工作者、

体育运动教练员、活动营的领导者等等当然应该被劝退。一个基

本的原则是，要避免一些能够引诱某人的不适当行为的情况。另

① 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同性恋者应该入狱，但这种惩罚措施不会起到救治预防的

作用。刑法应该限制对同性恋的惩罚，只有达到以下目的时，惩罚才能应用:第

一，预防对年轻人的腐化;第二，预防那种有伤社会风化( pu blic decency) 的行为;

第二，预防利用同性恋而获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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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些职位可以成为那些没有公开外在引诱行为的同性恋

者的理想与健康的发泄渠道。①

与同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排除那种同性恋的感觉，正如与异

性交往时也不排除那种异性恋的感觉一样。恰恰相反，这些感

觉与感受会为人际关系加上→层同情、关心及温馨的色彩，正是

通过这种温馨的人际关系，别人才会感觉到自己已经为人所接

受与支持②。这是积极的一面。当然，那种同性恋的友谊与交往

会为性行为提供机遇。但是有限的风险并不妨碍这种友谊与交往

的合法性。因而，稳固友谊的真正持久基础并不是性行为，而是双

方共同的精神、文化及理念方面的价值观与兴趣爱好。因此，双方

的努力必须瞄准发展与发挥这些价值，而在这个方向上，双方必须

竭力从生殖器官的性行为这个狭窄的圈子里走出来。最后，同性

恋者必须将自己的精力与能量用于完成社会任务及培养对工作的

热爱。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同性恋者还必须诚心地、经常地向天

主祈祷，以获得天主恩宠的帮助。事实上，所有基督徒的最终出路

都是过一种在基督内服务于天国与服务于人的生活。

最近的→些想法为同性恋者要求婚姻的可能性以及婚姻所

包含的各种合法权利。③然而，如上所述，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标

① 同性恋者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在他自己的业余时间里，他有此方面的问题，感

到强烈的性欲;而上班时，他则不受4性欲的影响，虽然他会与很多人接触并且会遇

到具有诱惑力的场合。

② Henry Nouwen希望，如果能够接纳同性恋者的感性，这样就能使他们突破他们的孤

独情况，使整个人能够得到完善。这样，欲望和感情也失去它们那种使人发疯的力

量(the feelings lose their maddening power) ("The self-availability of the homosexual ," 
in Is Gay Good?, ecl by W. D. Overholtzer , Philadelphia, 1971 , 211) 。

③ 一些欧洲国家允许了同性恋者在民法上的婚姻:丹麦 1989 年，挪威 1993 年，瑞

典 1994 年，荷兰 1996 年，芬兰 2002 年，比利时 2003 年，阿根廷 2003 年，加拿大

2003 年。瑞典与荷兰给予了领养孩子的权利。德国在 2001 年允许注册"同性

恋者的伴侣团体"(叮lomosexual partnerships勺，这就在法律上(财产法、继承法、

拒绝作见证的权利)包括一种类似于婚姻的身份。在另一方面，美国有 37 个州

在 2003 年 7 月以前通过了-种禁止同性恋者婚姻的法律。



第九章性与婚姻 497

准来衡量同性恋者的"婚姻"与异性恋者的婚姻。①因此，天主

教拒绝让同性恋者在教堂中举行婚礼，而东正教有同样的态度。

同性恋者的"婚姻"为社会没有好处，同时也降低婚姻和家庭制

度。同性恋者的婚姻让人们想，这也是一种平等的"婚姻形式"，

这样不严肃对待婚姻的本质:婚姻要作孩子的家园。另外，同性

恋者的"婚姻"也影响一夫一妻的制度和婚姻的不可解散性。②

安立甘教会和基督新教各教会的态度以前也是反对同性恋者的

婚姻或反对同性恋者当任圣职人员，但现在又出现许多意见不

同的声音。③

这里会出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同性恋者的固定同居关系

能够享有婚姻的特权，那么为什么别的没有性关系的"固定同居关

系"(比如两个姐妹、弟元、其他亲戚或两个女老师住在一起等)不

能享有类似的特权呢?法国显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在那里

可以注册一种"非婚姻的生活团体"( "non-marital communities of 

life勺，无论它是同性的或异性的团体(1999 年以来)。通过签订

一种"公民团结契约"，这些人与结婚的夫妻有类似的权利。如果

这样的关系不被称为"婚姻"并且不包括领养小孩子的权利，似乎

也不必完全反对它们。人们所追求的法律权利在这方面包括:在

患病时有权利知道对方的情况，在人狱时有权利去探访他，一些所

① 当同性恋者去注册他们的关系时，律师就会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姓，采取对方的

姓，这样，这些"婚姻"的奇怪现象就暴露无遗。在北欧各国的发展显示，同性恋

者实际上很少去肯定这些法律关系。

② 天主教信理部于 2003 年 6 月 3 日发表了一篇文献，其中拒绝同性恋者的婚姻的

合法性，反对以类似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的团体和异性者的婚姻。如果承认同

性恋者的"婚姻"只"会抹杀那些与人类共同遗产有关系的价值"(第 11 条)。关

于东正教的评估，见 Die Grundlagen der Sozialdoktrin d旷 Russisch-{}rthodoxen

Kirche (Sankt Augustin: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 200 1) nr. XII , 9 0 

③ 德国新教的协会认为，"从总体来说，不应该让一对同性恋者当圣职人员，这方面

有很多理由"(见 Mit Spannungen leben , EKD-Texte 57. Hannover: Kirchenamt 

derEKD, 1996 , nr. 5.3) 。同样的文献说"同性恋者的伴侣关系是不能祝福

的，仅仅能祝福个别的人。" (同上， nr.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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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继承权以及在法庭上不作见证的权利。实际上，法律的制度

也许有一些不完善的、可以改进的地方。不过，这些"公民团结契

约"将能维持多久，这是一个尚未清楚知道的问题。也许另一些法

律措施是更好的。

2. 性变态

性变态(sexual deviations) 的行为就是异常的性行为。性欲

的发泄对象是不正常的，如动物;或者那些能引起性冲动的行为是

不正常的，如性施虐狂(sadism) 。

第一，兽奸。兽奸就是发生于人和动物之间的性行为。《圣

经》对兽奸的批评是非常严厉地(((出谷纪 ))22: 19;(( 胁未纪)) 20: 

15) 。兽奸的罪恶性来自于对某个动物的变态情感，在此行为中，

人的性行为绝不会实现应有的恰切意义。这种性行为不能生育孩

子，它也不是对爱的表达。它只是→种发泄性欲张力的方式。这

种性欲的满足完全脱离了情感与精神的期望(erotic and spiritual 

aspiration) ，它也就必然是一种降低、侮辱人格的行为，也必然是

造成沮丧、压抑的原因。

第二，各种形式的异常依恋(sexual paresthesia) 。①异常依恋

就是通过那些与性生活无关的事物而引起兴奋与快感。这些情况

有:在施虐狂(sadism) 中，积极对别人进行虐待;在受虐狂 (mas

ochism) 中，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污辱与虐待;在恋物(fetishism) 中，

衣服鞋帽、头发等成为引起性快感的东西，但这些恋物不指向某一

个具体的人。在施虐狂中，那些异常的行为会导致可怕的犯罪(如

残酷的暴虐与奸杀等)。

此类行为的伦理邪恶会有不同的程度;施虐狂的行为是最严

重的一种。诚然，在性虐狂的最根本处，人们常能发现一种心理混

① 作者用从希腊语来的词"paresthesia" 0 "para"指"准"、"假"、"不正确"，而"aisthe-

sis"指"感觉"，所以可以译为"不正确的感受"，在此则译为"异常依恋"。 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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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而这种心理混乱也许是由于别人(如在童年时代)造成的，所以

不是个人的罪责。但是每一个人必须控制自身的倾向与激情的外

在表现，每一个人必须弃绝不合法的满足方式，包括那些不正常的

性行为;如果这些激情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话，那么人们就更应该

加以控制。

第四节 婚姻的伦理责任

一、订婚时期

两个人在认识一段时间之后，对婚姻进行更进一步的准备，

人们给这个准备期的形式表现就是"订婚" 在过去的时候这

个订婚形式更为重要，但今天也有类似的形式。在许多情况下，

那使两人走到一起的动机是他们所感受到的对彼此的爱。年轻

男女在彼此身上发现一些别人不能真正看到的东西，正是这种东

西使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属于彼此。在另外一些例子中，选择配偶

的动机则是比较实用性的或理性的，如共同的职业或经济利益

等。虽然今天的人们似乎看不起具有此类动机的婚姻，但经验证

明，具有此类动机的婚姻常常发展得出奇地好，只要那些动机不

仅仅是自私的动机。至于那一见钟情的、自发的爱，双方不能忽

略理智与良心，他们必须要仔细地审查一下，他们是否真正能适

应对方 当然这就是订婚时期 (engagement period) 的目的。①

教会也很正当地强调婚姻的良好准备，因为这个准备对夫妻和家

① Hart 和 Shields 发现，结婚的最佳年龄是 29 岁(男方)和 25 岁(女方) ，但新郎如果

大四岁或小四岁，即 25-33 岁(新娘大两岁或小两岁， &023-27 岁)不会影响婚姻

的幸福。如果新娘未满 21 岁，新郎未满 24 岁，家庭的问题会比较多，他们年龄越

小，问题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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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非常重要。①牧灵者要负责任地帮助订婚的夫妻作准

备。②根据经验，订婚的时期特别适合作为一个有祝福的时期，使

双方在婚姻圣召以及在信仰方面获得成长。

1.订婚时期的意义

订婚使年轻人能够看清他们初衷的爱是否建立在坚实的基础

上。他们一起谈话，→起漫步，一起去娱乐，既可以他们单独在一

起，也可以与其他年轻人一起，这一切都能帮助年轻人认识对方。

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岗位上，年轻人可以观察对方的言谈举止，感

受彼此的心绪与性情，逐渐了解彼此的背景与兴趣爱好，以及各自

的理想与宗教信念。如果年轻人想要真正选择对方的话，以上这

些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足够的理解。在很多

情况下，父母现在会给孩子们更多的自由(与过去时相比更有"旁

观者"的角色) ，但是订婚的年轻人不要忽视父母的建议与意见，而

应该好好予以考虑。

从订婚的本质来讲，订婚是一段彼此考察的时期 (a time , of 

examination) ，那么它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要有几个月的时

间;另一方面，订婚的时间不要太长。两年以上的订婚时间会有压

抑情感的危险(会王相疏远) ，还会有妥协之嫌:形成事实上的婚姻

(de facto) ，而不是法律上的婚姻(de jure) 。这两种危险都会给未

来的婚姻带来紧张、压制以及障碍性的因素。因此，如果说很快结

婚的希望不大，年轻人最好不要急着订婚。

今天，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配偶上被赋予了很大的自由。→

方面这种自由会增加个人的责任感，另→方面年轻人作成熟决定

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为当前社会中流行着一种肤浅地处理性问

① "在我们的时代更需要准备年轻人面对婚姻和家庭生活......因此教会应该提供更

好的更全面的婚姻准备训练气John Paul II , Familiaris Consor阳， 1981, nr. 66). 

Pontifical Council for the Family, The Pre户aration J.ο r the Sacγument oJ Mar 

riage , May 12 , 1996 , nr. 17 0 

② 参见 CIC 10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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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以及质疑婚姻制度的趋势。因而，教会与团体越有责任为年轻

人提供一贯而彻底的婚前准备，让他们对婚姻的意义、责任与困难

有更深的理解。

从牧灵的角度来看，婚前辅导应该受到推广并且也非常受年

轻人的欢迎。"经验证明，那些准备得很好的年轻人婚姻成功的可

能性比其他人要大。"婚前辅导课程不应该忽略"对将来家庭传教

精神的准备，与其他家庭团结互助的准备，在团体内的积极成员身

份的准备"以及为促进家庭而组织的各项活动与运动。①不幸的

是，一些夫妇常常错过机会不能参加有关价值观、抚育孩子、年轻

人的教育等生活话题的研讨会与培训班。

2. 订婚期的目标和任务

因为订婚是两个人共守终生的首次约定，所以它还是暂时的;

另外因为订婚的目的是彼此考验一段时间，看看彼此是否合适，所

以他应该彼此表示爱慕、忠诚与坦白。最广义上的性爱Csexuali

ty)在订婚这段时间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既有精神上的，也

有身体上的重要性。随着人的情欲的全面发展与成熟，它只关注

"你"，其他的第三者被自动排除在外。逐渐地，年轻人意识到他们

应该为彼此的将来负责 他们也应该被引导这样做。真正的爱

会防止这种追求变得自私。

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达成三方面的目标。这些目标也说明，为

什么在这个时候彼此相爱的表现可以是更亲密一点。

第一个目标是"逐渐减少那些在性行为和态度方面所学习的

种种防备和自我保卫的态度。在过去的时候，双方也许采取了一

种‘不要碰我'的态度，这样控制了他们的冲动，但在订婚期应该

放弃这种态度。"以前的那些控制原来是需要的，但现在也许成为

一个阻碍。"身体上的亲密表现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必须容忍的软

①见 John Paul II , Apostolic Exhortation Familiaris Consortio , nr.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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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但应该被视为一种在心理和道德上必要的准备。"①

第二个目标是从灵性的和人情的角度来接纳爱情的性层面。

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倾向于分开性的欲望和那些比较灵性的感

情一一比如对于对方的理想化、尊敬或崇拜。他们将所爱的人放

在一个高台上，并镇压对他(她)的性冲动。如果所爱的人又是一

个杰出的人物，更会造成这样的分裂。这种态度在青春期是比较

典型的，但现在需要体验到另一个概念:性是爱情关系的一个部

分。"如果始终保持一种非常节制的态度 就象那些过独身生

活的人那样一一一男女双方不能完成这种对性生活的容纳。在这

里，被理想化的对象需要表现他(她)也有性爱的感受，而这些感受

就是因为爱对方。当人们结合个人感情和爱的性冲突时，这就算

是一种成熟的发展程度。"②

第三个目标是双方需要在性方面进行自由的交谈。夫妻需要

谈论彼此的性关系的现在和未来。他们必须学习理解对方的感

受、反应、忧虑、保留和倾向。这些问题需要坦诚的说出来，它们双

方非常重要，但仍然多次没有被提到。双方会普遍地感觉到，这种

交谈是一种解放，它能排除关于对方的错误想法，能消除不必要的

防备，也能够为彼此的和睦有贡献。

过于羞涩与紧张 (timidity and anxiety) 以及放纵的激情

(unbridled passion)对于订婚者来说都不是合宜的。订婚者允许

有一些爱的表示 这些爱的表示可能对其他一些未婚者来说是

不妥的举动。订婚者双方互相的温存爱抚是订婚过程一个积极而

必要的因素。③主要的问题是，是否通过爱抚，相互的爱就能加

(R. P. O'Neil/旺 A Donovan , Sexwûity and Moral Res户onsibility (Washing

ton/ Cleveland: Corpus Books , 1968) 1410 

② 同上， 1420

③见Boeckle/Koeh时， Geschlechtliche Beziehungen vor der Ehe CMainz: Matthias

Gruenewald , 1967) ， 57 0 书中的作者们说，彼此示爱有时会导致射精，但是人们不

应该直接寻求或期待这种结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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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伙伴就能幸福?男的一方应该明白，对于女方而言，亲密爱抚

的特殊地方与环境有时候会使她感到尴尬与失望而并不是销魂与

快乐。在不同的谈情说爱阶段，年轻人应该坦诚负责地讨论他们

的温存爱抚与他们的感受;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年轻人的这种比以前更大的自由不应引诱订婚者采取

将来的丈夫与妻子的态度，"只要这种关系还没有被教会与国家肯

定，那么它就不是最后确定的。因而，虽然年轻人之间已经变得很

亲昵，但是这种情形下的性交仍是不负责任的。原因是这样的，从

本质上来讲，性有一种终极性 (definiti ve character) ，也就是说，性

是‘终生'的(for good) 。如果年轻人使自己折服于性交(即投入

性行为) ，那么在他们内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变化。从那时开始，他

们就会以夫妻的身份来面对彼此，并且每一次的结合都会诱使人

有下一次。一方面，这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已经结婚的意识，而另一

方面，这还会带给他们一种矛盾心理:他们还没有结婚。而且，如

果他们到最后不想结婚，他们就会面对很强的内在张力，至少如果

长时间有性关系的话。"①

我们要承认，当人们抗拒那种完全的对性的折服时，这种作法

会导致相当强烈的紧张情绪(tensions) 。②然而，"这种紧张情绪

不但没有害处，反倒是性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人

们不应该避免这种张力，反倒应该预见到它，甚至应该鼓励人们接

受这种张力。与一些流行的错误观念相反，紧张并不是什么坏事，

有些紧张还是创造性的。事实上，要消除所有紧张情绪也就消除

了人的所有努力、发展与成就。在这里，我们只想说，那种由婚前

抗拒完全的性满足而产生的张力是建立将来婚姻所必需的互相信

① 见 A New Catechism. Ca tholic Faith for Adults CLondon: Burns and and C汩的，

1967) ， 387;另外参考 Boeckle/Koeh肘，前引， 32;56 。

② 作者用"折服"c surrender，投降)来描述人们随着性冲动而进行性交。意思是说，

人放弃理性与意志的控制并向感情"投降"。但是，订婚者应该抗拒这种"投降"和

"折服"。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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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基础的唯一有效方式，这种紧张也会迫使爱情关系向其他层面

全面地发展。"①那些受益于这种紧张情绪的"其他层面"是温存

( tenderness) 、情怀( affection) 、理性共融 (intellectual communi

ty) 、敏感性 (sensitivity)及牺牲精神(sacrifice) 。

即使在抗拒过程中偶尔失败，人们也不必惊慌压抑;一旦人们

认清了天主的意旨，这些失败反倒成了培养新勇气的机会。虽然

年轻人之间发生了性关系甚至怀了孕，但这种事实也不能为男方

创造一种与这个女孩结婚的义务。当然，这个父亲要对这个孩子

及孩子的母亲负责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责任。但是，这个孩子与

其在一个不幸的婚姻中受难，倒不如在一个不完全的家庭中长大。

这里必须问的问题是:即使女方没怀孕，男人是否也愿意与其

结婚?

大多数人都从天主那里受到召叫，他们的召叫是进人婚姻生

活。《圣经》如是说"人单独不好"(<<创世纪>>2:18) ，很明显此处章

节指的是婚姻。单独的生活方式也许能够提供更大的自由，但不

一定也提供更大的满足感(contentment) ，更好的身体健康或更大

的性满足。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有那些坚定地保持合一的夫妻才

能够享有幸福的性生活。在正常的情况下，人直到结婚建立起自

己的家庭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与自尊-一一通过他对依靠他的人所

负有的责任，以及通过他逃脱那种仅仅以个人方便为准则的危险

的存在方式，②人可以达成充实的生活 (fulness) 。

二、婚姻的本质

"在婚姻生活中，男人与女人结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适合于

①见。'Neil/Donovan ， Sexualityand Moral Res户onsibility (W ashington/ Cleveland: 

Corpus Books , 1968) ,135 0 

② "仅仅以个人方便为准则的危险生活状态"指一个人若不对团体担负责任，只"慎

其独"，他容易成为一个孤僻的、无序的人;因此，孤独的生活是"危险的"。参见亚

里土多德的名言"孤独的人或者是神，或者是兽"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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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方提供安全与保障、提供一个家，也适合于满足双方的性欲

望，并且生育抚养子女。"①因为婚姻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

以结婚的权利和婚姻双方平等的权利被写进了《普世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里面，"成熟了的男人与

女人，不受种族、国家与宗教的限制，都有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

元论在是否结婚，婚姻中以及婚姻的解除各方面，他们都有平等的

权利"(第十六款)。

1.婚姻的目的和原因

婚姻的目的与性爱的目的紧密相关，我们在"性爱的本质与目

的"这节中已经作了相应的讨论;但是这两方面并不是完全等同

的。婚姻的目的不仅包括繁衍生命这一目的，而且还包括教育孩

子这一目的;而且，婚姻的另一目的是那种非常广泛意义上的相互

帮助，在这个互助关系中，通过夫妻性行为来表达彼此的爱慕只是

众多层面中的一个。

(1)传生及教育孩子

"从本质上讲，婚姻与性爱注定要生育及教育孩子。孩子真是

婚姻的极好恩赐，能为父母的福祉作出极大的贡献……所以，真正

的夫妻之爱以及出自夫妻之爱的整个家庭生活方式，其目标就是

夫妻们，在不轻视婚姻其他宗旨的条件下，毅然地准备和造物主及

救主的圣爱合作，因为他就是通过夫妻，来扩展并充实自己的家

庭。夫妻应将传生和教育子女，视作他们本然的使命"(GS 50; 参

考 48) 。

《圣经》解释造物主的意旨，将繁衍生命视为婚姻的一个基本

目的。在那六天故事的记述中，天主降福了第一对人类夫妇，"你

们要生育繁殖"(((创世纪))1 :28) ，因而将生育能力赐给了所有时代

的婚姻。上主的这种对婚姻的降福实际上正是以色列人信仰的表

①见 H. Rotter , "Ehe" , Neus Lexikon der christlichen Moral (Innsbruck: Tyrolia , 
1990)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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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他们相信孩子是天主的恩赐，另外还相信在天主的计划中，婚

姻应该传播繁衍人类。

虽然今天的家庭比以往更加限制孩子的数目(事实上他们的

理由往往是合理的) ，虽然今天人们在婚姻中比以往更加强调夫妻

互爱与互助等层面，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夫妇仍旧渴望孩子，而且

渴望得很强烈。这一点在那些努力寻求孩子的有生育障碍的夫妇

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千方百计想使自己怀孕生子，实在不行的

话他们至少要领养一个孩子。这些态度都强有力地证明这样一条

真理:生育孩子是性爱与婚姻制度的目的，这是由其本质而来的目

的(nature-ordained finali ty) 。

对于社会来说，孩子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个别的人不一定依

赖于孩子，但整个社会依靠孩子。"社会必然地不断需要孩子，这

样才有持续的存在;社会也需要婚姻，因为只有婚姻能够提供一个

生育孩子的良好环境;在婚姻内孩子在身体和精神上能够有健康

的发展;这大概也是最经济的方式，因为一种公共性的照顾孩子的

机构将是很贵的，而父母们一般非常慷慨地照顾孩子。"①

婚姻与家庭的制度能为繁衍与抚育孩子创造很好的条件。它

们能为性爱与性爱的果实(孩子)提供必要的环境。因此，性关系

只在婚姻的维系内才是合法的。

(2) 互相帮助及爱内完善

婚姻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与爱内完善。在婚姻

内，男人与女人"通过二人与其行动的亲密结合，他们可以彼此帮

助，互相服务"(GS 48) 。根据梵蒂冈二次会议，这个目的不亚于

婚姻的另一个目的;两个目的有同等大的重要性(GS 50) 。②男人

与女人各自有不同的恩赐与能力，他们以婚姻这种最为完美的方

①见 H. Weber , 5户ezielle Moraltheologie (Graz: Styria , 1999) 344 。

② 参见 1994 年的《天主教教理}， 2363 条 z婚姻的双重目的是"夫妻的幸福和生命的

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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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互相完善。

《创世纪》中关于伊甸园的故事充分肯定了婚姻的这个目的。

天主给男人配备一个女人的原因是为了互相帮助、互相陪伴。"人

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于"(((创世纪 >>2:18) 。所

以，上主创造了女人。当亚当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喊道"这才

足我的亲骨肉。"后来《圣经》总结说"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 >>2: 23fL "成为一体"

这种表达方式非常具体形象地肯定了婚姻内夫妻双方互相补充互

相完善的目的:它表示，婚姻不仅仅是一种维系关系，而且还会构

成一种新存有(a new being) ，一种共同存有(a being-together) ，一

种我们永远不能消除的事实 (an actuality which we can never 

undo) 。其他一些与此题目相关的《圣经》章节及论述在本章开始

之"((圣经》中有关性的观点"这一部分已经作了引述，在此只简略

提到。

然而，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互相帮助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

欢乐时光中的互相陪伴，还应被理解为艰难困苦中的精诚团结。

《厄弗所书》将人类婚姻比喻成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厄弗所

书 >>5:21~33) ，"当我们的家庭显示出基督所教给我们、所启示我

们的那种爱时，我们就实现了这种比喻关系。这种爱必须是爱人

如己的爱，在这种爱里面……必须有十字架的位置。因此，这种爱

能抗拒失望，这种忠诚能防范失败 失败意味着，人们没有达到

的对方的期望，没有使喜乐成为完满的，在爱中没有找到满足。即

使在人的逻辑理性解释不清的情况下，这种爱与忠诚甚至也会顽

强存在→一一正如耶稣的十字架，在人的眼里它是一种失望，但它却

给人带来了救恩与圣善。"①

只有这样的婚姻才是完全的"主内婚姻 (marriage in the 

Lord) "。当然，我们讲十字架在基督徒的婚姻中有它的地位，但

① 见 A New Ca techism , Ca tholic Faith for Adu屿， 1967 ，前引书， 3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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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向不幸与失败低头。事实上，真正的基督

徒总会尽一切努力来建立及维持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它意味着，

即使那困扰家庭的不幸也能成为一种爱的学校 (a school of 

love) ，也能成为更高级别的、属于天国的某种成就的源泉。

恰恰因为在每一个家庭中有一些冲突和压力，作为固定纽带

的婚姻为夫妻提供更大的安全和保障，远远超过一种模糊的"伴侣

关系"。在后者的情况下，人们会在危机中更早分子，因为双方的

合一主要依赖于感受和情绪。然而，在很多情况中，这就对一方意

味着"他或她将被放弃，而且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再作一个新的开

始。夫妻双方一起享受老年生活，一辈子有对方的忠信和感受，这

就在婚姻中更是可能的，而在婚姻以外的可能少多了。"①

(3) 性爱的满足

男人和女人都很强烈地体验到对方的吸引力，这就是感情和

爱的力量。我们在性生活方面的一般原则中已经提到这些(见"在

全人的爱内的纯正成长勺。这个强烈的、基本的倾向来自于性情

上的吸引力，而人的自然本性通过这个性情魅力推动人们寻找异

性的对象。这个欲望强烈地要求满足。因此，人们通常指出，婚娼

的第三个目的是对性欲的补救(remedy of concupiscence , remedi 

um concupiscentiae) ，虽然有时人们将这一目的归入第二个目的。

婚姻可以帮助人们减缓性欲，可以防止性欲变得过于放肆无序，进

而将其置于婚姻之爱的坚定控制之下。圣保禄在《致格林多人前

书》第七章中指出了婚姻的这个目的。他建议未婚及守寡的人最

好保持独身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补充说"但若他们节制不住，就让

他们婚嫁，与其欲火中烧，倒不如结婚为妙"(((格林多前书 ))7: 9) 。

而《弟茂德前书》甚至对于那些比较年轻的寡妇们不再要求守贞;

反之，作者(保禄)鼓励她们结婚，因为一些人已经误入歧途了(((弟

茂德前书记 :11~1日。

① H. Weber , Spezielle Moraltheologie 前引书， 3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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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两性的创造结构不仅使他们互补，而且还使他们从性上

渴慕对方。通过这种手段，自然本身维持着婚姻的稳定，而这种稳

定不仅孩子们需要，而且也能为双方提供稳固的互助伙伴。即使

在不能生孩子的情况或时期中，这种性上的渴慕也仍然继续存在。

那么，那能得到时常满足的地方，以及那能为互相完善互相帮助提

供情感与物质基础的地方只有那稳固的婚姻维系。这也是男人与

女人有权利结婚的理由之一。诚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强的

性冲动，所以他们也就在不同的程度上需要婚姻的帮助。然而，从

原则上讲，为了自身的利益，社会团体必须为成员们提供婚姻的可

能性，因为大多数的男人与女人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这里也就

出现了离婚者的问题，因为离婚者没有这样一个伙伴，而在许多情

况下，离婚的事不能归罪于他。我们在讨论离婚的问题时，会对其

进行专门论述。

当然，减少激情这一目的绝不能与其他目的分裂开来，婚姻绝

不是单纯满足性本能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配偶应该关心另一方

配偶在性与情感上的需要，这样双方可以超越单纯的性满足而达

至互相爱慕、互相关心的境界。如上所述，基督宗教的主要诫命是

爱，而这个诫命也涉及到性的领域。人的性爱和情欲需要博爱的

奉献的支持。这同时意味着，正如造物主所期待的那样，性本能的

有意义的实现必须忠诚服务于婚姻的其他目的。

2. 婚姻的统一性(一夫一妻制)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一些进化论者认为，婚姻的起源可以追溯

到原始的群交与乱交(primitive promiscuity) ，但是到目前为止，

人们还没有发现一个性交完全自由的社会(a completely promis 

cuous society)存在的任何证据。然而，一夫多妻制 (polygamy)在

古时的世界倒是相当普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是两个例外，它们没

有批准一夫多妻制，但在实际生活中则实行一夫多妻制。通常情

况下，只有富裕的人才有娶多个妻子的特权。实际上，一夫一妻制

一直是最流行的婚姻形式，即使在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地方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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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古代的一些社会中也有完全反对一夫多妻制，只允许一夫一

妻制的社会，这也包括一些原始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的数量也不

断增加。与此同时，丈夫与妻子的互相投入与忠贞已经越来越符

合人性的要求，双方也越来越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在旧约里，圣祖们(如亚伯拉罕等人)的婚姻方式与古时东方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婚姻方式相同，即一夫多妻制。在民长时

期(士师时期 time of the J udges)及列王的时代，①拥有众多妻妾
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但是我们很少在迁移至迦南 (Canaan)地

的以色列人那里发现平常人娶多个妻子的现象。这方面的理由既

可能是经济的原因，也可能是妇女数量有限的原因。然而，正如众

先知书和智慧书所反映的那样，以色列人中一夫一妻制这种婚姻

观念也在不断成熟，越来越明显。虽然先知们将一夫多妻制作为

一种现存生活方式而接受下来，但是他们的婚姻理想是一夫→妻

制。当先知们用→夫一妻这种婚姻形式来描绘雅戚与以色列的关

系时，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雅歌》中所描绘的爱是一种专一的、

在许多对象中仅仅选择一个的"嫉妒的爱"。最后，这些歌词热烈

地呼唤那种一夫一妻制，呼唤那种作为婚姻基础的忠贞。后来的

古希腊一--罗马世界的一夫一妻制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智慧

书中再也没有关于一夫多妻制的记述，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那时的

婚姻是一夫一妻制。

那有关伊甸园中第一对夫妻的记述(以后每个婚姻的原型)与

众先知书和智慧书的观念很类似:终身的一夫一妻制 (monoga

mous and permanent) 。在这段记述中，"一个相称的助于气a help 

fit for him)及描述两人关系的"我的亲骨肉"(my bone and flesh) 

这两种表达方式说明这一点:只是两个人的团体，而且是持久的团

体。元论是《创世纪》中的雅威典( Yahwist) 还是司祭典传统

(priestly tradition) ，一夫一妻制都被视为婚姻的正常模式。这一

① 大约指公元前 1200 年到 800 年的时期。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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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一步为加音CCain)后代的族谱所证实，他的一个后代拉默客

CLamech)是第一个娶两个女人为妻的人(创 4 :1 9) ，而舍特CSeth)

的家族都是一夫一妻制 C((创 ))5 和《创 ))7) 。

耶稣与新约都没有明确地讨论一夫一妻制这个问题，这个问

题被视为是个自明的问题。耶稣曾如是讲道"从创造之初，天主

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为一体"C((马尔谷福音))10: 6一剖，这里一夫一妻制是暗示

的，而不是明白讲出来的，但是一夫一妻制在"这两个人要成为一

体"获得了表达。对于圣保禄来说，一夫一妻制是那么自明，以至

于他连规定都不规定C<<格林多前书 ))7: 2 、 10) 。因为在古希腊罗马

世界中，婚姻的合法形式是一夫一妻制 至少从法律上讲是这

样的→→一所以在这点上，基督徒当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或任何额

外的限制。

过去的两千年里，基督徒们一直都信守了主所规定的一夫一

妻制婚姻。那不允许基督徒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禁令是来自特利腾

CTrent)大公会议上的一个信条。①梵二也曾总结了这方面的理

由"这一密切的结合，亦即二人的互相赠予，一如子女的幸福，都

要求夫妻必须彼此忠实，并需要一个不可拆散的团结"CGS 48) 。

"男女二人在充分相爱中，拥有人格的平等，便为基督所加强的一

夫一妻制，显得更为辉煌"CGS 49) 。

一妻多夫制 (polyandry) 和一夫多妻制 (polygamy ， polygyny) 

都违反了婚姻的目的，因为它们都会影响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

的结合，它们还会使教育孩子的合作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这

种矛盾在一妻多夫制中最为明显，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甚至对

孩子的生育问题，一妻多夫制妨碍大于帮助。一夫多妻制对于

孩子的生育的妨碍不是很大，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夫妻的互爱与

忠诚等方面的妨碍会很大;另外，一夫多妻制还会贬低妇女的尊

( DS 1789;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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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如果说过去某些时代的社会条件没有绝对地排除多妻制和

多夫制(例如，士林神学曾推断说，古时的社会九许一夫多妻制，

那是以第二等自然律 secondary naturallaw 为基础的) ，那么现在

的社会条件则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强烈地反对这些多夫制或

多妻制。

然而，那种认为一夫多妻制已经濒临灭亡的假设显得比较幼

稚。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制，斐洲 (Africa)许多的部落仍把多

妻视为社会地位的标志。①在那些地区，福音的传播者们就一夫

多妻制的教导常常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天主教会，因为她在

此方面的态度很严厉，所以她的一些新版依者常常会转向其他的

教会和伊斯兰教。无疑地对于耶稣来说，那种休掉正式合法妻子

的人而与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的行为是一种不公义的行为，那么耶

稣会不会要求那将成为他的信徒的人休掉自己的第二、第三个妻

子，如果这些妻子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中本来是他的合法配偶?我

们必须注意这样一点，在归向基督信仰之前，根据道德自然律，那

些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是有效的，即使如士林神学所坚持的那样，这

是根据第二等的道德自然律而推理的。教会内是否有确定的《圣

经》章节与信条条款规定，在领洗之后，那些依自然律有效的婚姻

会自动成为无效而有罪的婚姻呢? "人们似乎倾向于这样的看法，

即将第二个妻子和孩子休掉的作法是一种‘罪， (毕竟这个婚姻当

初是‘合法的'，而且意愿也是好的) ，而继续与其生活的作法则不

是罪。"②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有多妻的极依者身上要求→夫

一妻制的婚姻而同时丝毫不违反人道，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至少说，从人道主义出发，版依者所有妻子及孩子的物质需要应该

① E. Hillrnann 向人们公布了 1968 年和 1970 年的统计数字;根据他的统计，在被调

查的撒哈拉沙漠南部的 740 个斐洲部落中， 580 个部落仍认为多个妻子是财势声

望的一个标志(Polygamy Reconsidered , New York:Maryknoll , 1975 ， 93) 。

②见 K. Mueller. "Die Taufe Polygarner. ein ungelöstes Problern" , in Pros户ettive di 

missiologia , oggi. Docurnenta rnissionalia 16 (Rorna: Gregoriana. 1982) ,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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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满足。①我们必须明白，在版依基督信仰之后，人们不能再有

多妻制的作法，事实上，版依后的多妻制将是无效的，因此是不允

许的。

但是，一夫一妻制绝不应被单纯理解为狭隘的二人舞台，在这

二人舞台上没有与别人发展友谊的空间。人类的渴望绝不会止于

二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人应该发展其他的信赖关系，这对人安全

感与避风港意识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社会化过程的一部

分，投入到不同的社会团体与活动中去也是婚姻的一个任务。"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别的性关系的开放性。如果没有婚姻的

爱的排它性，也不能建立一个长期的团体，只会导致持续的争吵和

嫉妒。"一些人想他们可以在一种三角形关系或所谓‘开放婚姻'

中生活，但这完全误解人的心灵，在实际生活中也彻底失败了。这

样的关系仅仅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只是为婚姻的崩溃作准备。"③

3. 婚姻的不可拆散性CIndissolubility of marriage) 

大多数的社会都会为那不和谐的婚姻双方提供离婚的可能

性。在众多的离婚理由当中，通奸，特别是妻子与人的通奸也许是

离婚能被各个社会接受的最广的一个理由;另外，妻子的不孕也是

一个比较常见的理由，除非通过多妻制解决问题。但是，据人们观

察，在大多数的社会中，离婚从没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解决办法，

因而，虽然在原始社会中离婚很容易做到，但是它不是很普遍。今

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合法离婚的可能性，虽然具体的规定有所

不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离婚已经逐渐成为人生痛苦与不幸的一

个层面，离婚率也在迅速增加。除了那些早就已经存在的理由外，

① 参考 A Guenthoer , Chiamanta e ris户ostα . Una nuova teologia morale , vol. m 
CRoma: Ed. Paoline , 1988) , 185 。

②见 Johnnes Gruendel, Die Zukunft der christlichen Ehe (Muenchen: Don Bosc口，

1979) ,66 0 

( H. Rotter , Sexlωlität und christliche Moral CInnsbruck: Tyrolia , 1991)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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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种新的理由也在不断出现。人们开始广泛接受性问题上越

来越多的自由。在工业化的世界及大都市里，人们不再居住在大

家庭里，而生活在父母 孩子这样的核心家庭里。一方面，这就

使夫妻双方失去了原来大家庭里其他成员对他们的支持以及原有

的家庭凝聚力;另一方面，分居的夫妻双方寻找新的伙伴的需要则

更为强烈。另外，现代人们的寿命比以前长了好多一←在发达国

家，人的寿命几乎比过去延长了 30 岁。在过去，人们达到离婚之

前，死亡就已经结束了婚姻;而今天，如果一方配偶离开，那么分离

的人就会更痛苦，因为剩下的时光还很长。现在自由离婚的立法

越来越多，这主要是由变化的社会条件所引起的，但是同时，这些

立法对人们越来越有诱惑力，它们在表面上能为负担与痛苦提供

很简便的解决方法。

同时，人们也注意到，研究资料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离婚者

曾公开表示，他们的婚姻当初可能是有救的。承认这点是一种谦

虚的行为，对别人则是一种有益的鼓励。"一位曾经处理过很多婚

姻案件的法官这样说"当我在这些具体的离婚案一个一个地我问

我自己:‘这次离婚是真正必要的吗?'时，我很少遇到一个很明确

的‘决定必要'的情况。"①很多婚姻失败的原因是夫妻没有学会用

对话的方式来处理种种问题，也没有学会宽恕对方的道理。反过

来，成功的伴侣关系为性生活中的和睦提供最好的条件。

I日约

旧约对于离婚的态度与社会人类学的总体研究成果是相同

的。在古圣祖时代，只有一个离婚的例子:亚巴郎在撒辣( Sarah) 

的请求下，赶走了哈加尔( Hagar((创世纪 >>21: 9-14)。当时如果

一个人赶走一个妻子，那么他的彩礼就再也还不回来了，这种做法

实际上保护了妇女，使其不受武断离婚的侵害，也就是说，与一个

妇女离婚也就是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但是当时从原则上讲，

( Troje , quoted by B. Fraling, SeXlωlethi是 (Paderborn: Schoeningh , 1995)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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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是允许的，后来的犹太法律将其视为现存的社会现象而予以

合法化。如果一个人娶某女子为妻。"如果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

难堪的事，因而不喜悦她，"他可以写封体书而后让她离开他的家

(((中命纪 ))24: 1)。这封休书的目的是，这个被休的妇女可以自由

地再次结婚而不犯通奸的罪。

上面这处章节对离婚理由的描述方式相当随便，并不是很明

朗。因而它成了后来犹太经师们众多讨论的对象，也是许多不同

意见的出发点。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对于此处章节的解释主要

有两个学派，一个是沙马伊学派 (the school of Shammi) ，另一个

是希勒尔派(the school of Hillel);前一个派别比较严厉并且认

为，妻子的通奸是离婚的唯一充分理由;后一个派别比较宽松，它

是从《申命纪))24 :1那里得到的结论，任何好的理由都可以。这一

派别所提出的可能理由甚至包括妻子烧糊了饭以及丈夫发现另外

更为漂亮的女子等理由。①耶稣时代的会堂则更喜欢希拉尔学派

的观点。然而，离婚的频率并不是很高;离婚大多在那些有钱人中

间流行。

先知们一方面对这个事实采取接受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们

又把婚姻的不可分性当作一种理想。"从他们对离婚及婚姻忠贞

等问题所作的宣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离婚是一种不应该发

生的事。"②如一夫一妻制那样，先知们的婚姻不可解散的理念体

现于他们将雅戚与以色列的关系比作婚姻关系这种作法中。旧约

中婚姻理念的最高体现在于《马拉基亚))2:14-16 ，"上主是你与你

青年时所娶的妻子之间的证人。她是你的伴侣，是你结盟的发妻，

① 参考 Paul Hoffmann/Volker Eid , ] esus 四η Nazareth und eine christliche Moral 

(Freiburg: Herder , 1975) ， 114。妻子没有权利离开自己的丈夫，她最多能逃跑。

"若对她不实行这三条(即食物、衣服和夫妻合欢)，她可以离去，无须赎金或代

价。"付出谷纪))21:11)。但因为她没有获得离婚书，所以也不能再婚。

②见 G. N. Vollebregt , The Bible on Marrage CLondon: Sheed and Ward , 1965)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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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竟对她不守信义。上主不是造了他们成为一体，有一个肉身，一

个性命吗?为什么要结为一体?是为求得天主的子女;所以应关

心你们的性命，对你青年结发的妻子不要背信。上主以色列的天

主说:‘我憎恨休妻，休妻使人在自己的衣服上沾满了不义。"这种

理念同样也反映在伊甸园女人被造的故事中，在那里在人类第一

个婚姻被描述成终身的一夫一妻制(not only as monogamous but 

also as permanent) 。

新约

犹太人在离婚问题上的争议给了耶稣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一

方面明确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还强烈地指斥了犹太经师

们在此问题上的纵容态度。耶稣对此问题的教导见于《玛窦福音》

5: 31 ，((路加福音))1 6: 18 ，((格林多前书 ))7: 10 ，另外还见于《马尔谷

福音))10:2-12 和《玛窦福音))19: 3-9 等两处的讨论中。耶稣与

法利赛人之间的讨论方式使得耶稣取消了梅瑟所允许的离婚的权

利，离婚的权利只是为了犹太人的"心硬"而建立起来的。耶稣引

用了两处《圣经》章节来驳斥梅瑟允许离婚的作法。根据《创世纪》

的记载，女人被赋予了与男人同样的尊严，"天主造了一男一女"

(创 1:27) ，"并儿二人还要成为一体"(创 2:24) 。男人与他的妻子

形成一个新的团体，他们之间的结合是那么得紧密，以至于他们都

不能被再次分开。

耶稣的教导表明，他否认了任何形式的真正离婚。但是《玛窦

福音))5: 32 和 19:9 所形成的"通奸条款" ( fornica tion cla use，即

"除了拼居外……")是否说明《圣经》允许例外情况呢? "我却给你

们说:除了拼居( porneia) 外，凡休自己的妻子的，便是叫她受奸

i亏;并且谁若娶被体的妇人，就是犯奸淫。"实际上，对于此条款的

阐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上述这个条款不可能使耶稣对于离

婚的全然否定变得无效。在"山中圣训"里(((码窦福音 ))5: 310 ，耶

稣的目标是超过梅瑟的法律，并用一个新的诫命来代替它。如果

他 作为一种例外一一一接受了不洁的行为(通奸) ，他也不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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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沙马伊(Shammai) 。另外，马尔谷、路加以及圣保禄并不知道这

个例外条款，很难想象他们会省掉这么重要的教导。

那么，人们又怎样解释这个"通奸条款"呢?学者们已经尝试

着作了很多的解释，其中两种理论比较流行。一种理论认为，条款

中的"通奸"(porneia)这个词是指旧约所禁止的近亲结婚(<<肋未

纪))1 8 :们，和《宗徒大事录ì>15: 20 ， 29 中所指的一样，因而被犹太

人及早期教会视为非法，但是外教人则常常认为那种婚姻(如与自

己侄女的婚姻)是合法的。这种婚姻(有时在要领洗的人身上发现

这种婚姻)必须要被解散一一这种作法给外教人一种离婚的印象，

而《玛窦福音》的记述是为了应付这个问题。①然而，令人怀疑的

是，在对待新顿依者这个问题上，早期教会如此严格地实行梅瑟法

律的有关规定，而犹太人自己(或眼依教会的犹太人)则常常没有

坚持这些法律条款。②

根据另外一种理论的说法，这个条款指出了离婚禁令的一个

真正例外。这里， pornela 被他们理解成通奸(fornication or adul

tery)的意思。新教与东正教的解经学者们常常持有这种理解，而

且这种理解在今天也越来越被一些公教学者所接受。"今天，大多

数的解经学者(这也包括天主公教学者)趋向于那种真正的例

外 如果妻子不忠的话。"③学者认为，这个条款是被玛窦加进

去的，但是很可能这个条款是在早期教会团体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① 参考 Heinrich Baltensweiler , Die Ehe im Neuen Testament (Zuerich: Zwingli , 
1967) , 92-102 , A. Humbert , "Les peches de sexualite dans le Nouveau Testa

ment ," Studia Moralia 8 (1 970) ,158 , William J. Q'Shea , "Marriage and divor

ce: the Biblical evidence , " Theology Digest 19 (971), 6, 
② 见 H. Baltensweiler ，前引， 99 ，

③见R. Schnackenburg , Die sittliche Botschaft des Neuen Testaments , Bd. 1 

(Freiburg: Herder , 1986 , rev. ed.) , 152，根据 Gabriele Lachner , Dje Kirchen 

und die Wiederheirat Geschiedener (Paderborn: Schoeningh , 1991), 105 ，现今的天
主教学者认为，玛窦所加入的这处章节是离婚禁令的真正例外，关于这一点没有

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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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条款仍然属于受启示的《圣经》章节 (inspired biblical 

text) 。①

第二种理论没有质疑耶稣对于离婚的彻底否定，但认为这种

彻底的否定表达出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严格的法律条文。这种

观点受到了这样一种事实的支持: ((玛窦 ìì 5: 31 在"山中圣训"

CSermon on the Mount)这一章内，②而耶稣基督在"山中圣训"中

以一种很激进、彻底的言辞，号召人们努力走向完善，但是他并无

意将其定为法律条款来让人们严格遵守。在"山中圣训"中有很多

绝对的命令(apodictic statements) ，但教会将它们当作理念 (ide

als)来看待，而不将它们当作法律条款Cprecepts)来看待，比如那

些有关发誓与非暴力的教导。因此，基督对婚姻不可分性的强调

很可能是一种人们该严肃追求的理想，而可能不是一种严格遵守

的法律。③

所以综上所述，耶稣的意思很明朗:基督徒夫妻的理想、应该是

一种互相忠诚，不需要离婚;另一方面，早期教会似乎也考虑到了

受不可避免的缺憾所限制的世界条件，而对这个理想进行了修定。

在这里，让我们看一下圣保禄的作法，一个教外人想与一个将要人

教的人分开，圣保禄允许了一个例外。在这个例子中，圣保禄写

到，基督徒"不受拘束"，即根据通常的理解，基督徒不受独身要求

的拘束，他(她)可以再次结婚(((格林多前书 ))7:12-16) 。

教会训导权威的教导

相当多的教父作者都坚持婚姻的绝对不可拆散性。然而，另

① 虽然这一"条款"是玛窦独有的，也许是他加进去的，但它属于被启示的《圣经》章

节，所以它也是权威性的，有约束力。 译者注

② "山中圣训"或"登山宝训"指《玛窦福音 ))5: 1 iU 7: 29 。 译者注

③ "面对这些可疑的因素，似乎不能说，耶稣关于离婚的再婚问题的说法导致教会不

能作什么新的规定 (it is hardly possible to say that the hands of the Church are 

tied by the will of J esus in the question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divorced and remar 

ried) "(W. Beilner , "Ehescheidung im Neuen Testament ," Theol. prakt. Qωr 

talschrift 142 , 1994 ， 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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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释 即将"通奸条款"视为一种真正的例外一一一，这也是

一从最早就有的传统。一些教父认为，在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允许

一些例外，而他们往往引用玛窦的"通奸条款"来支持他们的观

点。①第二种传统在基督宗教历史上很早就是各东方的教会团体

所采纳的。

教会的至高训导权威 C the supreme magisterium) 坚定地认

为，婚姻维系是不可拆散的。罗马教宗们与大公会议的教导都是

一贯，似乎是元异议的 Cpractically unanimous):离婚之后不能再

次结婚。大公教会一直都在维护着婚姻的绝对不可拆散性，甚至

为了这个缘故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

马权威在处理英王亨利八世CHenry VIID 时的坚定态度。当时，

因为教宗不同意亨利八世关于解除其第一个婚姻的请求，他就自

立安立甘教会CAnglican 英国圣公会)。

天主教会关于婚姻不可拆散性的信条被特利腾大公会议

CCouncil of Trent)明确提出。②但是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当

时出席大会的圣师们有意没有批判东方教会CEastern Churches) 

在离婚方面的做法。东方教会也没有为前配在世的再婚者准备合

法的婚姻圣事，但是第二婚姻是可以容忍的，而圣事的领受也是可

以的。因而。特利腾大公会议的决定只是说，当教会不允许离婚

后再婚时，教会的决定是没有错误的。

梵二再次强调了婚姻的不可拆散性 尽管在有些章节中也

建议在困难的情形中允许离婚。"因当事人互相授受自身的自由

行为③而实现的婚姻，不唯在天主面前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坚强

① 参见 G. Pelland "De controversia recenti , relativa ad testimonium traditionis de di

vortion ,"Periodica 62 (1 973) ， 413-421;亦见 G. Lachner 前寻|书 196-201 。

( DS 1797; 1805; 1807. 

③ "因当事人互相授受自身的自由行为"指夫妻间的性行为、性交。通过此行为，婚

姻被实现。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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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社会面前亦然。这神圣的锁链是为夫妻、子女及社会的好

处，而不系乎人的意志"。婚姻的价值要求夫妇之间应该有一种

"不可拆散的团结"(GS 48) 。

教会法进一步加以解释，因房后的基督徒婚姻(consummated

by the conjugal act)是不能被人类能力与权力所解散的，任何原

因(除了死亡)也不足以拆散这个婚姻(CIC 1141)。①然而，未经

圆房的有效婚姻("未遂婚姻")为了某个正当的理由可以被解除

(CIC 1142) 。除此之外，未领洗者之间的合法婚姻，即使已经圆

房，也可以为了信仰的缘故，因着保禄特权(the Pauline privilege) 

而予以解除(CIC 1143) 。这个保禄特权是以《格林多前书>>7 : 12 

16 为基础的。②

反对离婚的一些内在的理由

梵二文献列举了三个反对离婚的理由:夫妇的利益、孩子的利

益以及社会的利益。第四个理由是神学性的，它来自教会的婚姻

圣事。

第一，只有在夫妻的恒久合一的条件下，彼此的帮助和保护有

所保障。仅仅从心理学来看，人的爱渴望恒定的关系。"人的安全

感和舒适感需要这样的知识和体验:我可以长期地依赖对方，这就

包括在危机和冲突中也能够依赖他。"③如果不需要每天重新为自

己肯定对方还在爱我，就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解决每天的问题。

反过来，如果夫妻在脑海里有一个怀疑，就是怀疑他们的合一可能

会被解散，他们也就不能完全地交付自己。因此，真正的爱与一种

① 法典原文为"完成而既遂的有效婚姻，除死亡之外，任何人间权力，或因任何原

因，皆不得解除。"一一译者注

② 为了信仰的缘故(in favorem fidei) ，一些不是基督徒的婚姻或一方是基督徒的婚

姻有时候因教宗的权威而被解散。这些情况指所谓的 Petrine privilege(伯锋禄特

权，取名于伯锋禄，因为源于伯锋禄和其继承人的权威性)。

( H. G. Gruber , Christliche Ehe in modern旷 Gesellschaft (Freiburg: Herder , 

1994) 3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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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上有限的承诺是格格不入的。离婚使得彼此协助和彼此的

爱遭到挫折。

那种决绝的"婚姻不可拆散性"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力来

确保夫妻彼此忠诚和彼此爱慕这个目的。它也可以成为夫妻的强

烈动机，使彼此以耐心包容各自的缺点，以及培养他们之间的和谐

与默契。"如果婚姻与家庭制度不稳定的话，那么社会就会变得更

贫困，就会失去人性的东西。社会上就会有更多的孤独、更多的斤

斤计较的实用主义的人际关系，社会团结也会受到影响。"①每一

个离婚案对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和友谊都有负面的影响，很多时候

也导致一个人的孤独。内心会有很多关于未来生活的忧虑和不

安。正如人们所讲的，忠诚是真爱的姐妹。

第二，拆散的婚姻对于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不管什么时

候，只要婚姻关系破裂，孩子们就会失去父母中的一个甚至两个

同时失去，这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孩子们的信心及安全感的建立，

也会影响到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在很情况中，孩子们处于一种可

怕的压力之下，如果母亲的新丈夫或男朋友的性格与他们父亲

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父母的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最大，孩子们往

往成为离婚的主要牺牲品……实际上，父母的自私兴趣与奇想

使孩子们成了牺牲品。在孩子们的眼里，离婚就是父母对他们

的抛弃。"②经历父母离婚的孩子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而

他们也绝对不会把离婚看作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新的父亲

母亲会很困难地接替孩子的生身父母。虽然很多继父继母会尽

他们最大的努力，但是与一个或多个继父继母同住的孩子受到

C 见 Wolfgang Schaeuble , "Die Schöpfung bewahren-das Leben schützen" , Evange

lische Verantzvortung , Oct. 1988 , 9 0 

②见 Love is for Life. A Pastoral Letter of the lrish Bishops , Dublin: Veritas PubL , 
1985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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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的可能性要比与亲生父母同住的孩子受到虐待的可能性要

大得多。①孩子的福祉很少会要求绝对的离婚;与此相反，孩子

的福祉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婚姻。

第三，社会的利益也要求有稳定的家庭。只有稳定的家庭才

能保证孩子们的健康教育，也只有稳定的婚姻才能有助于集体的

团结，才能确保集体内相互的依赖。因此，国家不仅有义务尽快且

可能低调地解决困难婚姻，还有义务帮助处于危机中的婚姻及已

经分裂的婚姻并促进双方的和解。合情合理的离婚法律Chumane

divorce laws)是一种命令与要求，对于家庭与婚姻的积极支持措

施同样也是一种迫切的命令与要求。所有学校中的教育内容都应

为婚姻树立积极良好的形象以及为人们培养有关婚姻的正确价

值观。

最后一个理由是神学性质的理由。这个理由以教会的婚姻圣

事为基础，因此它只对基督徒们有效。因为耶稣已经收回了梅瑟

给以色列人的离婚许可，另外因为圣保禄 C<<格林多前书 ))7: 12-

16)只允许非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而离婚，所以结论就是，基督

徒们的圣事性婚姻Csacramental marriage)总不能拆散。

人们也多次引用《厄弗所书 ))5:21-33 这处章节。如我们前

面所讨论的那样，该处章节将基督徒的婚姻比作基督与教会之间

的关系。丈夫应该爱护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那样;妻子

应该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如教会忠诚于基督那样。这里，基督与教

会之间的超越性的婚约有一种绝对的恒久性C the absolute perma

nence of the transcendent covenant between Christ and the 

Church) ，但教会只是一个比喻性的新娘，而她(教会)的成员也并

不总对这个"婚约"忠诚。如果有人因此推断，婚姻的盟约同样也

① 在美国，"那与一个或多个继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受严重虐待的可能性是那与

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受虐待的可能性的一百倍。"(Newsu脚k ， March 12 , 
198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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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绝对的恒久性，那么这可能就有点牵强了 Cmight be an 

overstrain) ，因为婚姻盟约毕竟属于一个非常不同的有限的秩序

Ca contingent order) 。①所以，在寻找婚姻圣事不可拆散性的决

定性证据时，我们还要考虑其他几个理由。

总之，因为"婚姻代表男人与女人之间最为亲密的结合关系，

也与生育和教育孩子这一目的紧密相联，所以它必须是统一的及

恒久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夫妇就有一种维护与加强婚姻的严

正责任。他们有绝对责任不使婚姻分崩离析，不使婚姻死亡

CThey are absolutely obliged not to let the marriage fall apart 

and die) 。这对那些让自己的婚姻成为世界中的圣事的人尤其具

有约束力，因为他们已经肩负起了一种使命:他们要为整个世界反

映出基督对教会的爱与忠贞。"②

分居CSeparation from bed and board) 

天主教会只允许信徒们进行分居 C separation from bed and 

board ,judicial separation) ，但是分居必须要有严肃的理由。分居

就是中止正常的生活，而婚姻关系仍然存在。《圣经》提到了这个

可能性并且允许这样做C((格林多前书 ))7: 10) 。一方不道德或罪犯

性的生活方式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身心产生威胁，并且这种威胁可

能持续的话，那么无辜的一方就有权利与其分开居住(参考 CIC

1151 日。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孩子的责任就落到了无辜一方的

肩上。分居也可以在双方都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发生，如一方想过

一种宗教生活(想入隐修院)且没有孩子需要抚养，那么他们就可

①见 T. Macki口 ， Divorceand Remarriag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 1984) , 530 

537。作者对《厄弗所书))7:12-16 作了详尽的分析，他指出，整个引用章节，甚至

整个书信的目的主要是劝勉(parenetω 。比喻的重心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真正的

自我奉献的爱，这种爱应该感染夫妇之间的爱;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到这种维系的

不可拆散性(534) 。

②见R. McCormick , The Critical Calling (Washington: Georgetwon Univ. , 

1989) ， 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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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行分居，但是这需要获得另一方的同意。在这类的案件中也

可以办民法上的离婚，如果需要这样做，但对公教信徒来说，这不

包含再婚的权利。

乍一看来，所有那些用于反对离婚的论据都可以用来反对分

居，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婚姻双方的忠诚即使在这种复杂的情况

下(即分居的情况) ，也会引起孩子们的尊敬。在分居中，互相帮助

的可能性和重归于好的希望会比离婚大多了。事实上，当分居的

理由不复存在时，双方应该恢复正常的生活。最重要的，这种分居

的诱惑力要少得多。夫妇双方只能将分居当作最后的手段与方式

来诉诸;这也是正当的，但是如果人们允许再婚的话，那么人们也

许很快就决定要分居。

做好困难家庭的牧灵工作

国家的民法通常允许人们离婚之后再婚。也有相当一些天主

教徒的婚姻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即一方或双方曾离过婚。这样的

婚姻在教会前是无效的。这就是说，这类婚姻中的天主教徒与教

会及教会关于婚姻的教导不完全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领

受圣事的原因，因为这些圣事是基督信仰与基督徒生活团结统一

的标志。然而，这类婚姻中的教徒常常表示出好的意愿，他们依照

信仰的要求教育孩子，他们参与弥撒，也非常愿意领受圣事。然而

他们还是很不安与失望，因为他们被排除在神圣的礼仪之外。但

是他们也觉得，他们不能拆散与分裂目前的婚姻与家庭。那么，是

否有一些补救措施呢?牧灵工作者(司锋)是否能以某种可能的方

式来帮助他们呢?①

根据教会法的规定，有些无效的再婚案例可以重新被认定

为有效。如果第一个婚姻没有完全的同意 (defectÌve ， consent) , 

① 关于教会在这方面的近来发展，参见 Kenneth R. Himes , James A Coriden , "Pas 

toral Care of the Divorced and Remarried , " Theological Studies 57 (1 996) 97-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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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教会法所规定的仪式 (lack of the canonical form) ，或任何使

婚姻成为无效的阻碍(invalidating impediment) ，那么第二个婚姻

就可以被重新认定为有效，因为第一个婚姻被发现是无效的。

最近教会法方面的发展已经认识到了元效婚姻的另外一些理

由，特别是在不完全同意这一领域中(参考 CIC 109日，这些理由

在以前没有得到非常清楚的区分，如反社会病( sociopathy , chro

nically antisocial behaviour) ，排他性的同性恋定向( constitutional 

homosexuality of exclusive nature) ，极强的性欲( hyperaesthesia , 

就是 nymphomania 即女色情狂， satyriasis 即男色情狂) ，以及忧

郁症(psychasthenia) 。①在上面提到的情况中，人的这些缺陷必

须是在签订婚约的时候出现的，而且有资格的医生必须认为这

些缺陷是长期不变的。如果仅仅是短期的，能治疗的缺陷，婚约

仍然是有效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人们本来可以采取一些措

施，但因为不知道教会法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看法，所以人们没有

采取相应的措施。有些灵魂的牧者常常不大了解教会法方面的

新发展，因而他们应该更加小心，将这些困难的案例送到教区的

教会法庭，至少在那里应该有一位胜任的人来帮助处理这方面

的案例。人们常常建议，在应用维护婚姻的法律条规时，不要过

于严苛。另外，负责任者应该注意，整个过程应该从速，不要做

无理的拖延。

但是除了这些无效的婚姻外，总会有相当多痛苦的案例没有

合法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些再婿的教徒不能与现在的配偶分开，

他们是否还能被允许重新领受圣事呢?传统的伦理与牧灵神学认

为。那种兄妹关系可以是一条出路，也就是说，如果双方答应以兄

妹的关系一起生活(即没有夫妻行为) ，他们就可以被允许领受圣

事。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法可以为那些被困扰的夫妇提供最好

① 参见L. G. Wrenn , Annulments CCanon Law Society of America , 1972 , revised 

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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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虽然双方会因为有那么多机会而有时会达不到自己的诺

言，但是这种兄妹的方法可能还是值得诚心一试，因为这样可以面

对一个不理想的窘境，而另外没有处理它的办法。然而，很多夫妇

认为这种方法在他们的情形中不是很实际，对这个诺言他们也不

太可能信守。

最近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个人的良心有关。有些基督徒达

到了这样的信念，即认为前一个婚姻在良心上并不产生约束力

(not binding in conscience) ，因而他可以合理地进入第二个婚姻。

这样做的可能性是因为法律(包括教会法)永远不会是十全十美的

(never perfect) ，在这个尘世中，法律与良心 (law and con

science) ，教会法与信德 (canons and faith)永远不会是完全等同

的。在这种"内在法庭" (internal forum，即良心)或"诚心" (good 

faith) 的情况下可以区分三个解决办法。

第一，从"内在法庭"(即良心)来看，某个婚姻是无效的，但没

有足够的证据提供给"外在法庭" (external forum) 0 这就是所谓

的"不能证明的案情"( unprovable case) ，此类婚姻的夫妇会从良

心上觉得他们可以进入第二个婚姻。①

第二，某个婚姻从"内在法庭"(即良心)来看是无效的，因为它

有一个婚姻阻碍，但法律并没有认出或承认这个阻碍。虽然如此，

该阻碍仍然使婚姻元效。这就是所谓的"未承认的案情"( unrec

ognized case) 。教会法的历史显示，人们对婚姻阻碍的理解有一

个发展过程。以前一些不曾了解的缺憾现在被承认是使婚姻元效

的充足理由; (比如先天的同性恋 constitutional homosexuality)可

能还有其他一些能使婚姻无效的阻碍，但教会法律只是尚未认出

与承认那些因素。

第三，有些婚姻因着教会所承认的理由而确实元效，但是教会

①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婚姻的有效性早被 P. Gasparri (1 932) , F. Capello (1 947)和

F. Huerth (1 953)等人认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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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最后判决却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①这就是所谓的"悬挂

的案情"。

如果在这种情形中的教徒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婚姻，那么他

们可否被允许领受圣事呢?今天的神学界有这样一种共识 (a

general consensus) ，特别是在前两个情形中，他们可以被允许领

受圣事。神父"有权利建议悔罪者要服从于自己的明智良心

(well-informed conscience) ，虽然良心的声音与外在的法律规定

不相符合"。②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为那些受困扰的夫妇提供

相应的帮助与建议。(当然在领受圣事的时候，夫妇应该避免为

教会引起风波[丑闻， scandalJ或带来损害;作为一个原则，夫妻

应该在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领受圣体圣事，正如那些无效婚姻

中的夫妇答应以元妹关系生活那样，他们也都要遵守这个

原则。)

最后，让我们讨论一下"矛盾案情"( conflict case) ，这种案情

通常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一婚姻确定无疑是有效的，后来因为其

中一个或两个犯了错误，婚姻解体了。再后来，他们就有了第二个

(无效的)婚姻。那么他们是否可能重新被允许领受圣事呢?当

然，只要第一婚姻的夫妇两个还有一点重归于好的希望，那么他们

就不能领受圣事。如果他们真心悔改，他们就要努力修复关系并

重返第一婚姻。

但是如果第一婚姻已经不可挽回地破裂了，而第二婚姻又确

定地建立起来了，那么人们该如何处理这样的案例呢?为了第二

婚姻中的孩子和爱人，继续维持现有婚姻就成了一种新的伦理责

任与义务。如果夫妇真诚悔改他们以前的错误，是否他们就可以

被允许领受圣事呢?若望保禄二世大力号召"牧灵人员与整个信

① 参考R. T. Bosler. What They Ask about Marγiage (Notre Dame: Ave Maria 

Press. 1975). 247 。

② 参见Ladislas Orsy及其他一些作者. "Relief in difficult marriage cases. "Theology 

Digest 19 (1 971).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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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团体帮助那些离婚的信徒，人们应该用关爱的精神使他们确信，

他们并没有与教会分开，因为受过洗的人都能，也都必须，分享参

与教会的生活"。虽然教会不能允许离婚者与再婚者领受圣体圣

事，但是圣事不是唯一的接受上主恩宠的渠道。对他们来说，还有

其他一些接受恩宠的方式，如天主圣言(念《圣经>>) ，弥撒圣祭，祈

祷，爱德工作，团体服务工作等等。如果夫妇两个以→种补赎的精

神来面对他们自己被排于圣事之外这种情况，那么这也会成为恩

宠泉源。①

今天人们对这种观点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婚姻的稳定性确实应该受到维护，丝毫不能受到那"方便"

的离婚习惯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有些人则提出如下的考虑;

这些考虑支持至少一部分与曾经离婚的人的结婚。第一、结婚

的权利是→种非常基本的人权。人们不能对离婚者不加区分地

否队这个权利。例如，青年男女在短暂的婚姻之后被他们的爱

人所抛弃，他们面临着余生独身的挑战，是否允许他们再婚?其

他的一些情形也与此类似;第二、未曾结过婚的人与离过婚的人

结婚，这个未曾结过婿的人未必总犯有重罪(但是，拒绝宽免与

拒绝给予圣体圣事则意味着人犯了重罪) ;第三、有时离婚者在

第→婚姻的失败方面也是元罪的;并且如果他们有罪，他们常常

真诚地懊悔自己的过错，但是现在他们不能重新修复第→婚姻，

那么他们可以希望上主会宽恕他们;第四、在很多情况下，第二

婚姻的夫妇对孩子与爱人有了新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新责任与

义务就禁止他们分开。这个时候，性爱就是为婚姻的稳定性服

务的，因而应该就是允许的、是可取的。这样一来，无论是对第

二婚姻的忠诚或是他们之间的性爱，都不应被视为是重罪的行

为;第五、对于很多信徒来说，那种禁止再婚者终生不能领受圣

( Apostolic Exhortation Fan口liaris Consoγtio of 22 Nov. 1981 , nr.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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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作法往往是其离开教会的原因之一。①

在这里，我们也许应该对东方教会 C Eastern Churches) 的做

法进行讨论与研究。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他们给了离异的夫妇第

二婚姻的可能性，但是这需要很重大的理由，如被抛弃，一方失踪，

精神病，一方有杀另一方的阴谋，第一婚姻被确认为无可救治等

等。根据东正教的神学，圣事性婚姻是不可拆散的，但是她承认某

些情形下的第一婚姻作为一种外在事实，已经停止存在 C the first 

marriage has ceased to exist as an external reality) 。在这种情况

下，她允许那些离婚者进行再婚。但是第二个婚姻不能与第一婚

姻相比 Cis not put on a par with the first) ，它们不在同一水平上。

第二婚姻的婚姻礼仪就体现了这点:二婚礼仪包含了一些悔改罪

① 参考 H. Rotter , '"Ehe , "Neues Lexikon der christlichen Moral , 1990 , 107。因着

上述理由，许多神学家建议，教会应该谨慎地重新允许一些离婚再婚者领受圣事。

根据维也纳辅理主教 Helmut Kraetzl 的说法， Ratzinger (枢机主教)， Haering , 

Boeckle , Hoennann , Fuchs , Gruendel , Rotter , Lehmann (主教) ， Kasper(主教) , 

Forster 持有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他自己也持有同样的观点("Thesen zur Pastoral 

an wiederverheirateten Geschiedenen ," Theol. 户rakt. Quaγtalschrift 129 , 1981, 

150) 。另外R. McConnick 也持有同样的观点(The Critical Calling ， 前引， 246) 。

在 1993 年 9 月的一份共同的牧涵中，德国的主教K. Lehmann , O. Saier , W. 

Kasper 曾说，他们考虑到这种作法的可能性。重新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受圣事有这

样的条件:1)没有希望恢复第一个婚姻; 2)离婚再婚者忏悔了自己的罪，作了补

赎，修补了损失，完满对于第一次婚姻的妻子和孩子的任务。 3)第二次婚姻已经

维持了一定的时间，是经得起考验的。的第二次婚姻的维持已经成了一个道德义

务。 5)双方在信仰中生活并在信仰内教育孩子。另外也得考虑这一点:离婚的过

程有没有引起社会上的波浪或丑闻。"这种评估需要个人在良心上作决定，但他

或她为些需要教会权威(即司锋)的公平指导" "不过，司锋不能作正式的宣布，

不能正式地再次允许他们领受圣事。"(见牧涵 ， Herder Korrespondenz 47 , 1993 , 

465) 。然而，与此相反的，信理部于 1994 年 10 月 14 日发表了一封信，其中说，离

婚者的状态客观上违背着上主的法律，因此，只要他们是离婚者，他们不能接受圣

体(第 4 条)。英文文献见 "Pastoral Ministry: The Divorced and Remarried , "Or 
igins 23 ， 1994 ， 670一73 (Letter of the Gennan Bishops); "Concerning the Recep 

tion of Holy Communion by Divorced-and-Remarried Members of the Faithful," 
Origins 24 , 1994 , 337. 339-41 (Letter of the CDF); "Response to the Vatican 

Letter ," Origins 23 , 1995 , 341-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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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成分，也没有第一婚姻礼仪那样喜乐，同时也缺乏前者的加冕

礼Ccoronation) 。另外，一段悔过时期 Cpenitential time)也加到了

再婚者的头上，不管他们是离婚的还是寡妇，第二婚姻之前要悔过

两年，而第三婚姻前则要悔守五年。在这段时期里，夫妇是不能领

受圣事的，除非是告解圣事。①那么天主教会能否也在肯定圣事

婚姻的同时，而同时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非圣事性的婚姻

呢? "这似乎是教会牧灵实践的方向，因为教会的牧灵者建议一些

二婚夫妻继续呆在一起而不解散第二个婚姻。" 尽管这是以那

种结婚但不允许夫妻性爱的不完全婚姻模式来实现的。②对于此

问题的最后答案不是几个神学家的事，它需要整个教会更深的反

省以及更广的共识。

4. 婚姻是一种公众行为

因为二人的结合对社会公众利益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

动，所以二人必须要公开结婚，让大家知道他们的结合。二人私下

里表示愿意结婚是不够的，私下的愿意也许不是很清楚并且难以

实现。婚姻需要社会的保护，因此社会及为社会利益负责的儿都

应该关心此事，他们应该通过法律来批准与保护婚姻的盟约。一

部好的法律并不是违背爱，而法律意味着，两个人的爱情与契约在

公众的领域中获得了承认与保护。

婚姻的这种社会性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内

容。 16 世纪的特利腾大公会议之后，教会法为教徒的婚姻规定了

固定的形式。(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婚姻是一件圣事，教

会是这些圣事的守护者。)当时的教会法规定，婚姻礼仪(婚配圣

事)实行时必须要有授权的神父(既可以是本堂神父，也可以是本

① 参见 Olivier O. Rousseau , "Divorce and Remarriage East and West" , Coηcilium ， 

vol. 4, nr. 3; April 1967 , 57-69. Alexander Schmemann, "The Indissolubility 

of Marriage: The The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East , "in The Bond 01 Marriag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1968) , 97-116. G. Lachner，前引， 34-39 ，

② 见R. McCormick，前引，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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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的负责人[主教]，还可以是受他们委托的某个司锋)及两个证

人，这就是教会法所规定的法定形式( the" canonical form勺。这

种法定形式在今天仍是教徒婚姻有效性的一个条件，但是这里面

允许有一些例外，例如在面临死亡的危险中，或人们预见到司锋一

段时间内来不了;在这种前提下，只要两个证人就够了;或者教区

的负责人(local ordinary，主教)在遇到混合婚姻的案例时，同意

人们不执行教会法所规定的形式("豁免婚姻形式"，参考 CIC

1108 ，1)。

另外，国家也有责任保护婚姻及为其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众所周知，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天主教徒，因而这就有了民法婚

姻(civil marriage) 。①有些国家为了避免双重婚姻仪式，承认宗

教仪式是合法的仪式;而另外一些国家的民法婚姻则与宗教婚姻

保持不同。

如前所述，为了社会的利益，人们有必要也有责任保护婚姻，

那么婚姻法和关于婚姻阻碍的规定也就应运而生了。婚姻阻碍通

常来自婚姻的特征;婚姻阻碍是:巳经有的婚姻关系;其中一个太

年轻;强迫或恐惧;血缘关系过近;生理或心理的不能②等等。这

些婚姻阻挡都表达出，什么是违反婚姻的本质与婚姻的尊严。有

效的婚姻还有一个前提:人们对婚姻的本质要有足够的了解;大公

教会要求信徒们对婚姻的统一性(即一夫一妻制)、不可拆散性以

及对原则上有生孩子的权利的知识(即在原则上不可以排除生孩

子的可能性) ，还要求信徒们诚心地接受这些基本的因素。

① "民法婚姻"或"公证婚姻"在一些欧洲国家是 20 世纪才有的事。在传统上，教会

管理婚姻法，而国家只听教会的规定。随着 19 世纪的国家主义(nationalism) .各

国的政府也开始为婚姻立(世俗)的法律。 19 与 20 世纪的欧洲社会(特别是公教

国家)还经过相当激烈的争论:是不是应该只承认教会的婚姻法或只承认国定的

婚姻法或应该同时承认两个。(如今，有的年轻夫妻两个都不承认〉一译者注

② "生理或心理的不能"指不能进行性交;其原因也许是生理上的缺陷(如阳瘦)或心

理上的障碍(如恐惧感等)。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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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婚姻是一件圣事

(1)圣事的标志与恩宠

《致厄弗所人书》第五章把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当作婚姻关

系的典型。通常人们对于婚姻双方的劝告在这里成为一种新的表

现:婚姻的基础是以→个奥迹;因为教会忠诚于基督，所以妻子应

该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厄弗所书 >>5 :2-24) 。另一方面，男人并没

有被赋予家长的权力，他应该仿效基督的榜样爱自己的妻子，"你

们作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厄弗所书 >>5:25) 。

基督对教会的完全而投入的爱，以及教会对天主的完全而投入的

爱成了夫妻间爱的典范与标准。

以新约书信这种奥迹性的反省为基础，天主教及东正教形成

了婚姻圣事的信条，因为书信的作者并不仅仅想以基督与教会之

间的关系来唤起一种伦理劝诫，如他要求仆隶在基督内忠诚服务

他们的主人那样(((厄弗所书 >>6 :5-8) 。他将婚姻关系描述成一种

奥迹性的现实Cmysterious reality) 。婚姻的恒久契约是基督与教

会间永久合一关系的象征，也使团体感受到基督的临在。

梵二也以基督与教会间的关系为背景来阐述婚姻的圣事性现

实。"真正的夫妻之爱归宗于天主圣爱，并为基督及教会的救世功

能所驾驭充实，使夫妻有效地归向天主，并在为人父母的崇高任务

上，得到扶持和力量。因此，信友夫妻，为满全本地位的任务及尊

严，以特殊的圣事增强他们的神力，并使他们好似被祝圣了的一

样"(GS 48) 。

基督徒夫妇们通过他们的彼此同意与诺言而领受这件圣事。

但是在所有圣事的背后是教会的大的背景环境。"那么，最基本的

圣事就不是夫妇，而是教会本身，而夫妻在教会内活出其婚姻。作

为所有成员的团体，教会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信仰，根据这些基本

的信仰，夫妇善度各自的灵修生活。"①因此，婚姻圣事不光是一天

①见C. Gallagher , et alii , Embodied in Love (~ew York: Crossroad , 1989) , 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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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隆重庆祝，而且还形成了圣事降福及与教会融合( sacramental 

blessing and integration in the Church)这样一种长期的过程。通

过这件圣事，夫妇间所有的爱，亲密关系，温情、互助、劝勉等等都

成了恩宠与基督临在的渠道与源泉。另外，婚姻圣事也赋予夫妇

一种照料上主赐予的孩子的神圣职责 (a priest1y service towards 

the children) 。①

(2) 教会对婚姻契约所负有的责任

作为圣事的婚姻意味着，天主所建立的婚姻秩序和这个契约

的神圣性被交托给教会。婚姻的道德和宗教意义为夫妻双方，特

别为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这也为教会带来重大的责任。因

此，公教信徒的婚姻应该受教会法律的制约，夫妇必须在有关婚姻

的所有问题上服从教会。因而，仅有民法婚姻的礼仪Ccivil mar

riage)而没有教会法的法定仪式(canonical form) 的婚姻对天主教

徒来说是无效的婚姻(除非适当的教会权威给予了豁免和允许)。

然而，如果事实上双方有非常坚定的结婚的意志，那么人们就不应

该将这种纯粹的民法婚姻 (Purely civil marriage)称为同窟 (con

cubinage) ，而应称为元效的婚姻 C invalid marriage) 。在后面的情

况下，可以在民法上办离婚手续，然后可以与另一个配偶作教会内

的婚姻。然而，那个引起离婚的人也需要承担对先前契约的责任。

"某些人放弃了第一个对象后，又那么容易地能够在教会内结婚，

这就令某些人感到不满。"②

民法上的离婚也不能拆散天主教徒之间有效的婚姻关系。但

是，为了重大的理由，天主教徒也可以要求民法离婚，尽管他们之

间有有效的圣事婚姻关系。如果"分居"已经发生了，且民法离婚

是维护各种权利的唯一方式，例如为了防止失去某些财产，或为了

① "Priestly service"指父母具有某种"司锋"的身份，因为他们要向孩子讲教会的道

理，成为孩子的老师与照顾孩子宗教信仰的"牧灵者"。 译者注

( H. Rotter , S口ωlitaet und christliche Moral CInnsbruck: Tyrolia , 1991)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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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母亲与孩子的需要，或为了避免法律的某些制裁，或为了确保

孩子的归属及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那么信徒们就可以要求民法

离婚。

另一方面，教会必须为人们制造一种大的灵修氛围，丽婚姻内

的夫妇应该能从其中吸收足够的养料。教会必须切实关心信徒夫

妇们的需要、困难、考验与失败，也必须意识到现今世界的真实条

件。教会的圣事作用应该超越婚配圣事本身而贯穿于整个婚姻过

程中。

虽然基督新教各教会(Protestants) 的牧师们也以一种宗教礼

仪对婚姻进行祝福，但是他们并不将婚姻当作一种圣事来看待。

然而，天主公教的婚姻法律认为，两个新教徒间的婚姻也是圣事，

也是不可拆散的，即使这个婚姻是纯粹的民法婚姻，它也是圣事

(这一点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纯粹民法婚姻不同)。但是格兰德尔

。. Gn阳ldel)对此提出疑问，在两个新教徒间的纯民法婚姻中，

双方会不会都有那种必要的婚姻性同意 (necessary matrimonial 

consent) ?但如果他们的同意有所缺陷，那些婚姻也许是可以拆

散的?如果这方面有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种婚姻就应该像公教

徒的非宗教婚姻那样被认定是无效的婚姻。"从婚姻同意的角度

来看，许多非天主教的基督徒间的民法婚姻未必就是全面有效的

婚姻。"①

(3) 混合的婚姻

教会法律对两种混合的婚姻 (mixed marriage)作了区分，一

种是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的基督徒之间的婚姻，另一种是天主教

徒与非领洗者之间的婚姻。②混合的婚姻往往会产生问题，特别

是当非天主教一方的宗教信仰很强烈的时候。一个天主教徒与一

①见 J. Gruendel. Die Zukunft der christlichen Ehe (München: Don Bosco , 1979) , 
1610 

② 参见 CIC 1124 , 1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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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开宣称不信神的人之间的婚姻更是麻烦重重，尽管这个人不

公开地反对教会。在今天开放的社会中，人们不能完全避免这种

混合的婚姻。公教的神父与新教的牧师们都认为，这类婚姻不仅

往往损害信仰，而且还会打乱家庭的整体和谐。而天主教徒与穆

斯林之间的婚姻更是难以处理，那嫁到穆斯林环境中的基督徒女

孩往往会失去自身的基督信仰。

如果丈夫与妻子在他们的信仰问题上达不到共识，那么他们

对和谐的希望就不会实现，因而就会出现矛盾与紧张的关系与气

氛。尽管夫妇都希望在重大生活价值方面保持一致，但氓合婚姻

的情形是，在重大的问题上，夫妇往往分道扬镇。即使两人能以尊

重、热爱与忍耐接受对方的信仰，那么孩子的领洗与接受宗教教育

却成了问题。如果公教信徒与新教徒结婚，且他们都对自己的信

仰坚信不移，那么如何能同时符合双方的观点?孩子应该在何种

宗教信仰中长大?①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着另一个危险，即人们容

易对所有信仰问题产生漠不关心的态度。"基于这些原因，教会深

深明白自己的责任，她不鼓励人们结这种泪合的婚姻;她衷心希

望，在婚姻内，天主教徒能达到完全的心志上的结合，及完全的生

活的交融。"②

但这并不排除，有时候这种氓合婚姻(至少基督徒之间的婚

姻)对双方来说是最好的婚姻。经验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在

结婚之前双方就讲好孩子的教育将来是属哪个信仰的(公教的或

新教的)。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孩子都应被以一种有助于基督

徒合一的方式受教育。"孩子虽然属于一个教会，但他还必须对另

① 在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婚姻，孩子的宗教信仰是更大的问题。"对于伊斯

兰教的一方一一如果他有一点信仰 他一定会让孩子成为穆斯林，而如果夫妻

去伊斯兰教的环境，孩子们不得不成为穆斯林。" (Christen und Muslime in 

Deutschland. Bonn: Sekretariat der Deutschen Bischofskonferenz , 1993 , 44) 。

②见 Motu proprio of Pope Paul VI Matrimonia mixta 0 f March 31 , 1970; AAS 62 

(1 970) , 258 。



536 基督宗教伦理学

外一个教会持开放的态度。父母可以将孩子偶尔带到另一个教

会，感受那里的敬礼仪式与活动。"①

教会法目前对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之间的婚姻模式能在教

会法典 CIC 1124-1129 中找到。通常豁免混合宗教与信仰之婚

姻阻挡的机构是教区的负责人。

为了能获得这种豁免Cdispensation) ，天主教的一方必须真诚

声明，他不会有失落信仰的危险。另外，他还应该郑重地许诺，他

会尽力使孩子们领洗并在天主教会中长大。在合适的时机，天主

教一方必须明确通知非天主教一方他(她)所做的许诺，使其明白

这一切。许诺的方式要由主教团来决定:或者口头的，或者书面

的，或者在证人前的。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天主教一方的许诺有这样的言语:那就是

他(她)要"尽自己全力"将孩子在天主教信仰内带大;这种许诺的

内容只是一种真诚的意愿，而不一定能真正地实现这个意向。也

就是说，如果条件不允许，一方不能以信仰的方式来教育孩子，这

也不会剥夺他们获得救恩的可能性。他们应该仍然能领受他们教

会的圣事。

如果一个公教徒和一个东正教徒要婚姻，这个婚礼是有效的，

如果举行在一个宗教仪式之中，如果有一个被祝圣的圣职人员主

持礼仪，如果遵守了有关的教会法规定。在这些礼仪中必须遵守

教会的法定形式，才算为合法的。在一切其他的泪合的婚姻方面

也必须遵守法定形式，婚姻才有效。然而，如果这种混合的婚姻在

遵循法定形式时有重大的困难，那么教区的负责人(主教)有权予

以豁免。"豁免的理由包括保持家庭和睦，父母同意婚姻，非公教

的配偶在宗教生活上很投入，或他(她)与另一个教会的圣职人员

①见 Gemeinsame Synode der Bistuem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eiburg: 

H巳rder ， 1976) , Beschluss: Oekumene , nr. 7. 4. 4 , p. 7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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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亲戚关系。"①这样，他们可以在一个新教牧师面前有效地结婚，

甚至在世俗法律的代表面前也可以。但是主教们应该要求，这都

必须包括某一种形式的公开礼仪。

人们也可以进行大公式的婚姻(ecumenical marriages) ，即在

一个混合的婚姻中，或以天主教的礼仪，或以基督教的礼仪，在进

行过程中，其他教会的司锋或宗教团体的人员都可参与礼仪。但

是，为了强调婚姻的合一性，不允许举行两个分开的礼仪，其中两

次让夫妻表现结婚的意愿;也不允许同步的婚姻仪式，如果其中两

次表达结婚的意愿。如果夫妻有这样的愿望，可以让一个公教的

司锋或执事参与混合的婚礼，也可以邀请一个新教牧师参与公教

司锋主持的婚礼，也可以请他讲道或祝福夫妻。②

三、父母的责任与计划生育

上主通过下面这段话降福了人类第一对夫妇"你们要生育繁

殖，充满大地"(((创世纪 H:28; 另外参考 9: 1, 7) 。这个降福表达

了这样一种信念:性爱与婚姻应为繁衍人类服务。圣经认为，人若

有众多的孩子那是上主的恩赐，也是喜乐的原因之一(((创世纪》

24:60;(( 卢德传问: 11) 。反之，没有孩子被认为是一种不幸，是天

主的惩罚(((肋未纪 >>20: 20;((依撒意亚>>47:9;(( 耶肋米亚 18: 2 1)。

"的确子女全是上主的赐予，胎儿也全是他的报酬" C ((圣咏>>127 : 

3) ，((圣咏》的作者如是祈祷。

今天和过去一样，孩子们仍被正确地认为是上主的恩赐与祝

福。一个诗人曾如是形容"孩子是喜乐的源泉。"孩子是人的婚姻

的完满Cfulfilment) ，是父母的骄傲。

因着这些，以前的许多父母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孩子来

① 参见 Secretariat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 , Directoη for the Ap户lication of 

Principles and Norms on Ecumenism (Vatican City, March 25 , 1993) nr. 154, 
② 同上， nr. 156-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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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就要接受(无论是多少)。虽然这个结论不是必然的，但它

没有制造太大的问题。然而到了今天，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事实，

世界许多地方的人口增长太快，卫生与医药条件的改进是其中的

首要原因。①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照料这些迅速

增长的人口有很大的困难。然而，在另一方面出现了相反的极端

现象:很多西方工业国家的人口不仅仅不增长，反而还下降。②这

也就引起了计划生育的问题:是否合法，是否必要，它的限制与方

法等等。

1.计划生育的合法性

宗教人士有时候(至少在过去是这样)试图低估计划生育问题

的重要性。它们认为，问题的根源更多在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以

及人们还不够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因此，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应

该是不断加强科技手段以逐渐扩大对自然的控制，改善提高各种

经济与社会条件，以及加强富足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团结与

互助。

人们当然会同意，所有这些方法都应该充分利用。但是所有

这些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如果人口的增长太快，如一些比较

年轻国家的情形，③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跟不上人口的

发展。结果就会是，营养不良，缺少房屋，多人失业，教育设备不

足，缺医少药以及卫生条件欠佳等恶果。人口的增长也为环境带

来压力。因为人类占据的生活空间不断扩展，一些动物和植物遭

到绝种的命运。

① 在原始文化中，为了让两个人达到青春期的年龄需要六次怀孕(即婴儿的成活率

是六分之二)。这个比率是从现今仍存在的一些原始部落中观察到的，如爱斯基

摩部落，太平洋岛屿与南美内陆的→些部落。

② 根据宗座家庭委员会(Pontifical Council for the Family)于 1998 年 2 月 27 日发表

的文献， 51 个国家的出生率已经不能保持人口平稳发展，在 13 个国家中，死亡率

比出生率高，其中有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 (La verite sur la chute de la 

fecondite dans le nwnde , 1998 , n 3; Enchiridion Vaticanum 17 , nr 469) 。

③ "年轻国家"(young nations)指刚刚独立的或刚刚开始现代化的国家。一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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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国家的人口几乎已经到了饱和点，它们不再能继续

接受更多人。①全世界的人口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元疑，人口

的控制是必要的。①甚至供水在许多地区已成为严重的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神学家们对父母的责任与需要认识得越来

越明朗，同时大公教会的官方文献对此也阐述得越来越清楚。父

母有义务以负责任的方式使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梵二曾对

此点作了很好的论述，父母们应该"要注意自身及现有和未来子女

们的福利，另一方面，要顾到时代及生活环境所有物质和精神的条

件，最后亦要为自己的家庭、社会及教会的利益着想"(GS 50) 。③

梵二还意识到，计划生育不仅是有特殊困难的个别夫妇的问

题，而且也是那些负有解决本国人口问题的公共权威的问题。"政

府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处理本国人口问题，拥有权利及义务，

如:从事有关社会及家庭问题的立法、由农村向都市移民的问题、

对本国情形及需要应有所报告"(GS 87) 。另外，梵二还补充说，

孩子的数目应该由夫妇自己来决定，这是他们的权利。"决定生育

多少子女，应由父母执行，不应由政府来主张"(同上)。④同时，父

母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还必须要考虑到孩子对于生理、社会与心

理健康等方面的权利。

考虑到父母的健康，家庭的精神与物质利益，社会的福祉，下

面的因素是控制孩子数目的合法理由:

① 虽然中国非常努力工作，想在 2000 年让自己的人口不超过 12 亿，但仍然没能达成

这个目标。孟加拉(Bangladesh)是世界上最穷的与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 1961

年的人口为 5000 万， 1971 年的人口是 7500 万，而 1995 年的人口是1. 2 亿。

② 世界人口在 1830 年达到了 10 亿， 1930 年 20 亿， 1960 年 30 亿， 1975 年 40 亿， 1987

年 50 亿， 1999 年则 60 亿。联合国的人口组织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 , 

UN"FPA)估计，世界人口在 2050 年会达到 100 亿，但在后来的 100 年中仅仅会稍

微增长到 2150 年的 116 亿。

③ 另请参考 Populorum Progressio (1 967) by Paul vr , nr. 37 0 

( Charter on the Rights 01 the Family 01 the Holy See , published 24 Nov. 1984 , 
art. 3 再次重申了父母的这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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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的原因:对母亲的健康与生命有危险;

(2) 优生的考虑:如遗传病，母亲不能将孩子活着生下等;①

(3) 经济的窘境:如家庭收入低，长时间失业，居住面积小(孩

子的教育期越来越长，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时间也越来

越长! )等;

(4) 教育的困难:如工业化社会所要求的比较高等的教育等;

(5) 国家的需要:如有些国家的人口太多，特别是那些比较不

发达的国家，但是它们的资源却有限，不能提供与人口增长率相应

的社会福利等。

另外，父母还要对孩子间的间隔负责Cprudent spacing) ，教育

方面的研究告诉人们，家庭中孩子的年龄差距不应该太大，因此间

隔最多不要超过两年半左右。

父母要负责任及谨慎控制人口这两点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

它们都不是天主教会内有争议的问题。下面一点同样也不存在争

议:纯粹的自律(即放弃夫妻行为)不是控制孩子数目的正常办法。

除了生育，夫妻间性爱还能实现其他一些目的，如我们前面所解释

的，即表达相互之间的爱和性欲的满足。引起争议的是避免怀孕

的方法，下面我们就对其进行讨论。

2. 传递人类生命的委员会 (Commission to propagate hu 

mankind) ② 

另一方面，恰恰是在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中，存在着这样的倾

向，即仅仅生一个或两个孩子或根本不结婚，不生孩子。这也不能

说是回答世界人口问题的理想回应。身体健康的夫妻如果在经济

① 我们前面所引述的一份研究资料 a study of the Pope J ohn Center in St. Louis , 
Mo. 认为"如果出生的孩子有 25%的可能性会得严重的遗传病，并且夫妇没有足

够的财力与人力来应付这种情况"，那么夫妇就应该避免这种生育(A S. Morasc 

zewski , ed. ,Genetic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 St. Louis , Mo. : Catholic Health 

Association of the U. 忌， 1983 ， 95) 。

② 这一段基本上是根据 H. Weber , Spezielle Moraltheologie , 1999 , 352-7 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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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一定的保障，他们就能够有孩子，而且不仅仅可以生一个或两

个孩子。梵蒂冈二次大会议就特别针对今天的这种倾向并且赞美

那些"在谨慎的考虑后共同决定，勇敢地和妥当地养育许多孩子"

(GS 50) 。

现代的避孕药在出生率的下降起了关键的作用。虽然如此，

避孕药不是出生率下降的最决定性的因素。这方面还有很多别的

因素，首先是这些:(1)妇女的角色和她们的自我意识变了。在工

业化的国家中，妇女的职业工作似乎已经成为正常的情况，但工作

与当母亲的任务似乎很难调合。 (2)孩子不再是自己家庭的工作

力量，但孩子的教育和训练需要花大量的金钱，因为教育经常很

长。同时，一一←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二一孩子不再是他们老年父

母的生活保障，因为老年保险制度承担了这个责任。 (3)孩子减少

人的自由，而西方文化中的人又如此追求自由。对很多人来说，实

现自己成了他们的主要理想，而孩子们似乎违背这种理想。当然，

在人类历史上的各国在人口增长上始终呈现出一些不平衡现象，

但这些人口增长的变化当然也会为那些出生率低的国家带来重大

的后果。

根据《圣经》的话，人的任务是"繁荣增多"(((创世纪))1 :28) ，如

上所述。早期的犹太传统理解这句话为一个诫命，这是每一个人

的义务。因此，犹太人认为结婚是一个义务。在新约中，这样的义

务没有被强调。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有了另一种选择:他们将生

活奉献给上主，这样过一个独身的生活。另外，古代的人都非常渴

望小孩子，所以再规定一种"结婚的诫命"似乎是多余的。

然而，当基督徒们结婚时，传递生命被视为他们身份的任务。

在过去的时候，生育孩子并把他们养大，这就被认为是婚姻的第一

个和首要的目的 (finis primarius) 。今天，这个观点也在某些重要

文献仍然被肯定，比如婚姻的本性就指向生育和教养后裔。①

① 参见 CIC 105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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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婚姻中，夫妻不可以在原则上排除生孩子的可能性。

根据教会法来说，夫妻必须接受孩子作为婚姻的果实，这样他们的

婚姻才是有效的。①严格来说，为婚姻的有效性所要求的只是夫

妻互相给予能生育孩子的性交方式的权利，就是说，双方的性交方

式需要包括怀孕的可能性。不过，如果有重大的理由(比如在基因

上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出生的孩子会有缺陷) ，也可以允许双方放弃

这个权利，这就包括放弃生孩子的权利。然而，如果没有良好的理

由而排除孩子的生育(虽然双方都同意这样作) ，就会导致婚姻元

效，比如仅仅由于懒惰而排除孩子。②

虽然基督宗教传统从未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传递生命，但它

要求那些结婚的人必须在原则上要有这样的愿望(willingness in 

principle) 。生命的传递符合上主的旨意和愿望，这是一个正当的

信念。通过生育，父母亲以一种特别直接的方式成为造物主的同

工(cooperators of the Creator) 。为了保持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生

命力，孩子起一个不可代替的作用。那些自己不结婚，但通过进行

教育工作而为这个目标奉献自己的人也参与这个任务。孩子对父

母很重要，但对整个家庭也很重要。当然，孩子向父母提出物质上

的和教育方面的要求，但在→般的条件下，孩子也等于是一种祝福

和喜乐。通过教育孩子，父母们也变得更成熟。家庭生活是最大

的喜乐之一。当父母年老时，孩子们不使他们感到孤独。那些不

生孩子的夫妻在老年时候有谁会去探望他们?如果他们自己也是

独生子女，没有弟兄姐妹，又没有自己的孩子，那么他们的孤独感

就更大。孩子不仅仅是一个负担一一社会上的公共舆论似乎都从

教育的经济负担来看孩子→一一但孩子也是一种恩典、祝福和美好

的礼物。

① 参见 CIC 1101， 2 条， CIC 1055 , 1096 0 

② 甚至如果违背对方的意愿而仅仅要限制孩子的数目也可能会导致婚姻无效。参

见 Handbuch des katholischen Kirchenrechts (Regensburg , 1999) 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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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关于孩子的数目问题，不同的理由可以说明限制

孩子的数目是合理的。但在另一方面，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应

该生比较多孩子，不要仅仅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人间社会也在

平均上需要每一个家庭生两个以上的孩子。如果每一对夫妻仅

仅生两个孩子，社会人口总体上不仅仅不会增长，但会减少，因

为两个孩子将来要代替父母两个人的职位，但是在社会上还有

一些不结婚的人或不能生育的人或早死的人。因此，社会的利

益要求人们生育的孩子既不应该太少，又不应该太多。①因此，

负责任的计划生育的任务仍然存在。在下面要讨论不同的计划

生育方法。

3. 自然计划生育法

自然计划生育法(natural family planning , NFP , "自然家庭计

划法")也叫日历法或周期性控制法(亦称自然避孕法) ，这种方法

是以日本的医生奥吉诺 COgino，获野)②和奥地利医生克恼斯

CKnaus)的医学发现为基础的。他们发现，妇女并不是所有的时

间都能怀孕，而月经的循环可以分为怀孕期及非怀孕期。原因是

这样的，在月经期内，只有一个卵细胞成熟，也就是在下一个月经

周期开始之前的 12 至 16 天内。因为卵的生命期为 12 小时至两

天，所以本月经周期内其余的时间内妇女不能怀孕(这是所谓的

"安全期勺。因此那些想避孕的夫妇最好在这段时间里做爱。然

而，安全期的计算也必须要考虑到男人精子的生命期，精子一般也

同样能生存 12 小时到两天，有时候会达 3 天。

另外一种办法有助于这种自然避孕法，那就是每日记录妇女

① 根据罗马宗座科学院 C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臼)于 1994 年的报告，最理想

的数字应该是每一个家庭平均上要生 2. 3 个孩子。这样，世界人口在 2025 年大

约是 85 亿。

② 一般说 OginoC获野)于 1930 年有这个发现，但 Anthony Zimmerman 的研究显示，

Ogino 的发现比 Knans 的发现早几年!见"How Ogino Discovered Rhythm." Lin 

acre Qun rterly 62 , 1995 , 29-32 , 



544 基督宗教伦理学

的身体温度。①这是因为在排卵时，妇女的基础温度会升高，并且

会持续到下一个月经周期的开始，然后又回落到正常温度水平。

当这种高温状念持续三天之后，安全期就开始了，通常是在第三天

的晚上。这种方法只在排卵期后有效，但准确率非常高，如果正当

地量体温。②这个方法的可靠度在 pearl-index 上是 0.8 0 ③

另一个辅助方法是比令法 CBillings method)或粘液法。④这

种方法的基础是这样的，当怀孕期来临时，妇女的身体会分泌一种

宫颈粘液，这种方法就是观察这种粘液。当粘液所导致的湿迹停

止时，数兰天;安全期同样也始于第兰天的晚上。单独使用这个方

法不被认为是很安全的 (pearl-index 日，但如果同时用体温方法

和粘液的方法，就相当安全(所谓"双重检查"double-check) 。这

样"双重检查"方式在理论上的安全度(方法本身的安全度)是

2. 3%(pearl-index 2. 3) ，但它的使用安全度(实际上的安全，就是

考虑到人为的因素，人的行为等)被定为 pearl-index 6. 3 。⑤但是，

这个安全度还比其它的→切方法高，除了绝育以外。

自从自然避孕法被发现以来，公教伦理神学和教宗的教导都

予以接受。这是因为，通过这种方法，人依赖于上主植于人本性内

的自然律与生育韵律。在此，人并不干预性行为的传生作用。如

① 自从 1977 年. Nippon System co. 公司推销一种新的体温表;它能在 15 秒内量体

温。飞利普公司也有同样的体温表，但是这样的体温表相当贵，而发展中国家的

人也许买不起它。

② 天气热、感冒等也可能会引起体温升高。偶尔也会有一些没有体温变化的排卵

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排卵，体温也不升高，这很少会发生，比如在更年期之前。

③ 这个 pearl-index 表指出，在用某一种避孕方式的 100 妇女中，每年会有几个人怀

孕。 0.8 指会有 0.8%怀孕。

④ 这种方法是以 Dr. John J.四lIings 和 Dr. Evelyn L. Billings 夫妇而命名的，他们发

现了这个方法，并且大力推广这种方法。如果人们想要了解更多，或想索取材料，

请与下面地址联系 : The Family Life Centre , 17 Alexandra Parade. North Fitz 

roy , Victoria 3068 , Australia o 

⑤ 那些愿意进行自然避孕法的夫妻在不安全的时期，特别是在泌乳期，当正常的节

奏还没有开始时，也许可以偶尔使用别的方法，比如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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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安全期内不怀孕，这就是因为自然本身暂时没有生育能力(而

不是由于人的干预)。诚然，自然避孕法需要人们周期性的自

律。①但是许多夫妇的经验证明，很多降福与自然避孕法同时而

来。自然避孕法"能使婚姻生活这朵花开得更芬芳，特别是温存与

情感方面的实现。节制的时期成了爱的最高时刻:因为夫妻会寻

找各种各样的别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爱情，这些别的方式是在恋

爱的初期用过的方式，但许多夫妇在谈情说爱的阶段结束之后忘

记了这些别的方式。而且，在他们做爱的时候，他们因着周期性的

节制也会有更大的乐趣。因为，从总体上来讲，周期性的自我控制

能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性欲，使它不致陷于一种单调无昧的

习惯当中"。②夫妇在选择这种周期控制的自然方法时，"他们会

感受到，他们的性上的结合受到了温馨与爱情的深化与加强，事实

上，这些温馨与爱情是人之性行为的灵魂;而在肉体的层面上也是

这样的"(若望保禄二世Oohn Paul Il, Familiaris Consortio ， 32) 。

然而，如果夫妇双方没有相互的合作与关爱精神，那么他们就

不能很好地实行自然避孕法。因此，夫妇双方都应该参加有关的

讲座，都应该获得相关的知识与信息。这样对彼此的爱与尊重就

会加深，婚姻内的和谐就会加强，也有助于家庭的幸福与婚姻的稳

定。丈夫应该明白，如果他们在了解怀孕期这件事上与妻子合作，

那么他们的妻子往往会心存感激。

同样，人们还认为，观察与计算怀孕期与安全期的作法相当繁

琐，尤其是与记录体温与观察子宫颈粘液的方法结合起来，这更增

加了繁琐程度。然而，事实上"妇女观察与理解自己身体的规律并

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繁琐;恰恰相反，妇女的周期与韵律却成

① 有时候，人们曾经批评自然避孕法，认为它要求在性欲最强的时候(即在排卵时)

进行自律。然而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别人的批评。专家们认为，排卵期性欲最强的

说法无法得到证明(参考 J" Roetzer , "Di巳 natürliche Empfängnisregelung als 

vorgezeichneter Weg" , Theologie und Glaube 11 ,1968 , 232) 

② 见 d" Urse!，前引， 2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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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的第二自然本性，这种对于她自身女性的新认知和意识则成

了她真正喜乐的源泉，正如任何在知识与自由方面的真正进步能

给人们带来喜乐一样"。①

另外，所有的方法都会有优点和缺点。自然避孕法毕竟会

使夫妇享有一种完整的结合。与那些避孕药不同的是，自然避

孕法既不会对健康产生威胁，也不是很贵。它也并不用那不属

于身体的、外来的东西，这与宫内装置 IUD( the intra-uterine de 

Vlce 宫内带环)显得很不同，而很多妇女不喜欢那些外来的设

施。最近相关的发展显示，很多夫妇都在重新考虑那些所谓"现

代"的避孕方法;大众媒介反映了他们的疑虑。人们应该为夫妇

们提供有关自然避孕法与人工避孕法的正确的信息，在此信息

基础之上，夫妇们好能做出自己的选择。不幸的是，目前所给出

的信息远不够全面。

4. 其他方式的避孕方法

(1)性交中断法Cinterrupted intercourse) 

这种方法也叫"敖难法" (onanism) ，②是最古老的避孕法;它

不需要技术与化学药品的帮助，但它的失败率很高。虽然它对身

体无害，但会妨碍女方的性满足。

(2) 局部设施的方法与局部化学法 (local-mechanical and

chemical means) 

局部设施法包括避孕套( condom) , IUD 宫内装置(the intra-u

terine device)以及阴道膜。he vaginal diaphragm) 兰种。避孕套的

"可靠性比较高(失败率 3.3%) ，对健康没有损害，也为人们广泛接

① 见 d' Ursel ，前引， 213 ，

② 这个词与敖难(Onan)有关，他本应该为自己的哥哥立后，因为他哥哥死时没有孩

子。但是敖难不想完成这→责任，不想与哥哥的妻子生孩子，他将精液泄到了地

上。因此，上主将他杀了(((创世纪 ))38: 9) 。显然，敖难受惩罚的原因不仅仅是将

精液泄到地上，而且是因为他忽视了"弟继哥婚姻"(levirate marriage)的法律。因

此，这种中止性交的作法不能等同于敖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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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因为它能有效地防止艾滋病的传播"。①而 IUD则更为可靠，尽

管它的有效性略逊于避孕药，但是它的失败率也仅为 1-3% (pearl 

index is rated 1 to 3) 。目前所流行的 IUD是一种镀铜的螺旋体，只

需每三至五年更换一次。然而，IUD有一些副作用，如发炎、痊孪或

败血性堕胎。螺旋体如何起避孕作用是不清楚的。专家无法说，它

在什么程度上阻碍精子与卵的结合或后来阻碍受精卵在子宫的定

居。子宫帽 (vaginal diaphragm) 的可靠性不太高，但如果与化学药

品一起使用它会比较高。它的失败率(pearl-index) 6 %。

局部化学方法(喷雾器、栓剂、膏药、胶冻状物和药品)即用一

种稠密的液体来封住子宫的口并杀死精子。这些方法的可靠性不

大，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少了。

(3) 荷尔蒙法或节育药丸

这种方法就是人们通常听说的避孕药。早在 1960 年，人们就

将其用为避孕的方法。这种避孕药丸可能是雌性荷尔蒙与雄性荷

尔蒙的混合(混合避孕药) ，也可能只是雄性荷尔蒙，不过剂量都很

小。那些"说合作用"的避孕药主要镇压排卵，这样阻碍怀孕，而那

些仅仅含雄性荷尔蒙药(the progestogen-only drugs , "mini-pill") 

阻碍受精卵在子宫定居。这也是"第二天早上药" (morning-after 

pilD的作用。从伦理学来看，对后面的药物就要有更大的保留，因

为它们的作用是引起一种早期的堕胎(early abortifacients) 。②这

些"泪合性的"避孕药的效率很高 (pearl-index O. 2 to O. 日，"小药"

( mini-pill，即仅仅含雄性荷尔蒙药)的效率低一些 (3.1%) ，但它

① 然而，避孕套也可能有缺限，特别是保存时间长一些的时候，它会很容易破裂。"最

近，食品与医药管理委员会对 50.000 个避孕套进行了检验，发现五十分之一的避孕

套不能达到防漏标准;进口的品牌情形更糟气Ne1L'S'1.æek.Aug. 31.1987.46)。这篇文

章说明，避孕套的失败率为 10% 。

② 根据最近的调查研究，混合的药物也有阻碍定居的作用。如果雌性荷尔蒙比较

高，这种可能性不大，但雄性荷尔蒙的成份越高，这个可能性也就越大。参见 N.

Tonti-Filippini. "The PiU: Abortifacient or Contraceptive?". Linacre Quarterly 62 

(1 995).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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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作用也没有那么多(比如头痛、胃病、疫惫等)。如果不继续服

用这些避孕药 虽然可能用了很多年一一一妇女仍然可以怀孕，

孕期也不受影响，出生的孩子也不受影响。在很多工业化的国家

中，各种用荷尔蒙的避孕药是那些最广泛用的避孕方式。

关于它们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观点。专家们一段时

间认为，它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现在有比较大的保留。医生们早

就指出，静脉里出现血栓的危险比较高，中风或心肌梗塞的可能性

也高一些，特别为那些抽烟的、 35 岁的或家庭已出现过心脏病的

妇女是这样的。以前说，这些避孕药不会影响乳癌，但现在又说，

这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另外，避孕药也会引起肝脏的良性或恶

性疾病，比如肝的扩大或萎缩，因为肝必须处理那些人工的荷尔

蒙。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观察了-些好的后果，比如卵巢癌少一

些，而月经的规律性更大。

(4) 于术性的绝育

妇女的节育通常有输卵管结扎(tube ligation) ，输卵管截断

(tube section) 以及电凝法 (electrocoagulation) ;向男人常用的方

法则是输精管结扎(vasectomy) 。这些方法的优点是节育后人就

不能怀孕了。在有些国家里，节育方法应用得很广。①但恢复手

术的成功率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是妇女的还原子术。另外，人们还

注意到，绝育被经验为阳凄与无性能力，特别是男人。这会导致→

些问题，有时候，人们需要去寻求婚姻辅导员的帮助。

4. 教会对于计划生育的教导

这些计划生育方法的医学考虑(比如成功率等)对于实践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自身不能给人们一种伦理评估。梵二肯

定说，"对调和夫妻之爱……的道德性，并不仅以个人的诚意及其

① 绝育在美国是最为常用的避孕方法(39. 4%的人用这个方法，就是 23.2% 以输卵

管结扎，而 1 1. 4% 以输精管结扎)。在美国 (39.4%) ，在中国 (50.4%) ，在印度

(80%)(见 Genovesi 前引，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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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估价为标准，而应以人性尊严及其行为的性质为客观的取

决标准;在真正夫妻之爱的交织中，要尊重互相授与及传生人类的

整个意义"CGS 51)。梵二没有对这些实际方法的合法性发表看

法。教宗若望廿三世将这个问题交给了一个特殊的委员会，而教

宗保禄六世保留了发表的权利。在 1968 年，教宗保禄六世将其以

通谕的形式发表， ~p((人类生命》通谕(Humanae Vitae) 。

实际上，在 1930 年，教宗比约十一世(Pius XD就在他的通谕

仇的 Connubii 中讨论了避孕方法的合法性。一方面，通谕批准

了刚刚发现的奥吉诺一克恼斯(Ogino-Knaus) 这一方法，因为这

个方法遵循了自然律;另一方面，批驳了当时已经存在的人工避孕

法，因为这些方法违背了自然律。当然被批驳的方法中不包括荷

尔蒙的方法，荷尔蒙方法在那兰十年之后才出现。

通谕 Hum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论断就是，婚姻中所用的行为必须对

生育是开放的(HV 11) 。这个论断被认为是以婚姻行为那个双重

目的之间的"天主所建立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为基础的，也就是夫

妻团结 (unitive significance) 与生育性 (procreative significance) 

这个双重目的之间的联系 (HV 12) 。从这里出发，通谕推出了这

样的结论"在性行为之前、之中及之后，任何意在防止生育的活

动 不管是作为一种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目的"都是伦理上不允

许的(HV14) ，因此，任何故意避孕的性行为都被认为是"内在固

有错误的 (intrinsically wrong)" (同上)。事实上，如此一来，如果

不采取那永久自律的方法的话，那么只剩下自然避孕法。①然而，

① 在以前，人们还谈论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保留性的拥抱(amplexus reservatus)也

称为干燥的性交(copula sicca) ;教会认为，这个方法不是不合法的。在这种方法

中，性行为仍然是完整的，但夫妻有意避免性高潮。人们一定会佩服夫妻两个的

自控能力以及夫妻两个用此方法避免伤及(新)生命的决心，但是于 1952 年，宗座

对此发出了警告，人们不应认为这种方法没有过失而推广它(DS 3907)，这大概是

因为，人们不一定总有必要的自控能力，有可能陷入敖难所陷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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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避孕药具的个例是否是重罪 (gravely sinful)这个问题，

在《人类生命》中没有提到(这与 Casti Connubii 对此问题的处理

不同) ，<<人类生命》通谕只是说避孕药具本身本质上是恶的( in 

substance a moral disorder , intrinsece malum) 。

另外，该通谕还提到了荷尔蒙药物，并且认为荷尔蒙药物的

医疗性应用是合法的(HV 15) 。因此，它认为，荷尔蒙药物能帮

助调节与稳定妇女的月经周期 如果周期不正常的话。从这

种意义上讲，这些药物的应用是允许的，即使这会对生育产生暂

时的阻碍。另外，它还认为，在哺乳期间，健康妇女的生理机体

会产生一种类似雄性荷尔蒙的荷尔蒙，以防止排卵，这段时期通

常是分娩后六至九个月的时间。这样，自然本身就为母亲提供

了一段休息时间。如果母亲身体不能产生这种荷尔蒙，不能在

哺乳期内防止排卵 今天这种情况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药

物就被允许用来救治这种缺陷，即为母亲提供人工的雄性荷

尔蒙。①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 1981 年的宗座训谕 Familiaris Consor

tio 中重申了 HV 的信条，重复了前人的一些关键词语(FC 32) 。

除了《人类生命》中的那个反对论点(避孕药具违反了夫妻性行为

的生育目的，如教宗保禄六世所讲的那样)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强

调了另一个反对论点，这些避孕药具危及了"完全自我奉献"这一

价值。"避孕药具的使用使那表达夫妻完全自我奉献的语言被另

外一种客观上相反的语言(即不完全奉献自己的语言)所遮没。这

不仅会引致一种对生命的积极拒绝，而且也会引致对夫妻性爱之

内在真理的篡改一一一事实上，夫妻内性爱的内在真理要求夫妻之

间有一种完全的奉献"(FC 32) 。但是这两个反对观点并不适用

① 然而，来自通常用的避孕药的荷尔蒙为这个目标不太恰当，因为通过母亲的奶，

少量的荷尔蒙也会进入婴儿的身体。更适合的方法是长期的雄性荷尔蒙注入

(progestogen-longtenn-deposit) ，比如三个月有效的。这样只有很少量的荷尔蒙

进入母奶，不会损害孩子。这方面应该听医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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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然避孕法，在这种自然避孕法内，夫妻既不操纵也不篡改，使

自己完全服从于天主的计划。然而，从另一方面一些人提出疑问

说，在每次行房事时完全奉献自己一一这是对于性生活和夫妻间

的爱的理想化。甚至"在最理想的环境中，人们很少能够完成这种

‘全面地奉献自己'"，而当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定期地做一件事，就

不可能每一次都有这种理想的态度。①

许多主教团( bishops' conferences)就《人类生命》和它所提出

的问题发出了一些牧灵信函。这些牧灵信函都充满敬意地承认

至高教导权威的训导，也尊重其就有关信仰与基督徒生活进行

训示的神圣职责。但是一些主教团同时也考虑到了某些夫妇所

遇到的伦理困难。例如有些夫妇，如果为了健康的缘故，孩子要

绝对避免，或者如果妇女的月经周期、身体温度和宫颈粘液都极

不稳定等等，他们就不能用或很少用自然避孕法。因此，一些主

教团指出，教宗的通谕是→个权威性的文献 (an authoritative 

document) ，但它不是教会权威一个不可错误的文献(not infal1i

ble document of the magisterium) 。②诚然，每个天主教徒培养自

己良心的责任还包括这样一种责任:全面了解教会的官方教导，

( Lisa S. Cahill , S町 ， Gender ωld Christian Ethics (Cambridge ,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 1996) 203 0 

② 有些主教团在讨论之后，认为人们如果在良心上不同意这个通渝，那么这是有可

能的，这些主教团是奥地利主教团、比利时主教团、加拿大主教团、英格兰主教

团、德国主教团、斯堪的纳维亚主教团以及瑞士主教团。法国主教团则预见到，

夫妇们会常常处于双重责任的矛盾状态之中，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结合(第一)

夫妻之爱的表现和(第二)教会所要求的父母的责任 (responsible parenthood) 。

在这种情形下，法国主教们诉诸传统的智慧:如果人们面对两个义务的冲突，那

么人们必须实现在上主面前是更重大的义务(译者注:意思是，如果调节计划是

父母的大义务，那么很完整地、很自然地进行夫妻性爱的义务可能是比较小的义

务;而这样可以选择避孕药为了实现一个更大的义务)。巳西、意大利和日本的

主教团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种事实:通谕没有绝罚的警告.因而处于困境中的夫

妇不应该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上主的爱 (E. Hamel. "Conferentiae Episcopales et 

Encyclica Huanmae Vitae , " Periodica 58 ,1969 , 243~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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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些教导的伦理分量，以及做个人决定时要充分考虑它们。

"然而这样的情况还是会发生的: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情形中，

在良心上面对重大的矛盾，他不能不对良心的判定 (the binding 

verdict of conscience)作出回答。在遵从良心的判定时，这个人并

不会反对天主教会的正式立场，也不会使自己脱离教会，并且也

不会伤害良心的尊严，因为良心具有这样的尊严即使它有时会

犯不可克服的错误(it errs invincibly) 。深谙生育责任( obligation 

of resporsible procreationY的天主教徒也不会轻率地诉诸人工避

孕法，如果他能通过自然避孕法实现负责任父母及完全相互奉

献这个目的的话。"①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大公教神学家们都同意这样一点，丈夫或

妻子如果不同意对方用教会所反对的避孕方式，而又说服不了对

方，那么他或她仍可以履行婚姻的义务 (render the marriage 

debt，即进行性交)。他或她甚至还可以要求性交，但是如果自己

也决定了不要有孩子，那就不应该要求在可能怀孕期内(非安全

期)有性交。这样，他(或她)与使用不适当避孕方法的对方的这种

合作就只是形式上的。如果有相对重大的理由，如为了保证家庭

的平静与和谐，为了避免节欲的危险，那么这种合作是可以允

许的。②

新教的各个教派与大公教不同，它们并不认为避孕方法合法

性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将这个问题留给了夫妻们，夫妻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形与需要来负责地选择避孕方法。很显然，对

于新教各教派而言，堕胎不是合法的计划生育的方法，这一点和大

① 见 w. Emst，前引， 136 。

② 譬如说，妻子不同意丈夫使用避孕套的方法而不能说服他;但是她又担心如果多

次拒绝做爱，丈夫可能会不忠于她，那么就可以服从他的要求，因为是为了确保一

个更大的价值。这是公教神学家们的共识(而不是训导当局的说法)。 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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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是一样的。①

四、夫妻之爱与亲昵(Marital love and conjugal intimacy) 

婚姻关系不单纯是一种身体上的关系，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

维系 (spiritual union) 。如果在行使婚姻权利的时候，光有性欲而

没有爱慕，那么这种情形就很难被称为纯洁(chastity) 。性不能与

整个婚姻生活分离，也不能与婚姻之爱所要求的元数的关爱分开。

1.夫妻性行为的权利

婚姻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这种对夫妻性行为的给予，所以

满全地进行夫妻的性行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夫妻双方没

有充足的理由而拒绝对方这种爱的表达方式，那么这就是对彼

此爱的违背。如果没有正确的理由而长时间拒绝这种爱的结合

(marital submission，即婚姻中的服从) ，那么这就是一种严重的

错误(grave wrong) ;而且，如果婚姻责任的满全对确保夫妻间的

忠诚与爱及防止配偶有不洁甚至通奸的行为来说是必要的话，

那么拒绝的作法就更加错误。另外，那种加强夫妻爱慕的需要

也在夫妻的良心上形成了一种责任，他们应该有这种爱慕的

行为。

基督宗教传统曾认为，行房事的权利是一种"婚姻的责任"

("marriage debt" ，即夫妻"欠"对方的行动)。也许这种说法给了

人们这样的印象:夫妻，特别是男方，都有权利随时要求性交，甚至

在违背妻子的愿望时也有这个权利。然而，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

而妻子并不仅仅是一个满足丈夫欲望的工具，这将是对妻子的贬

低。因此，如果妇女们在这方面抵抗婚姻内的性暴力 (sexual vio 

lence) ，也是合情合理的。教会传统也始终提出了一些免除"婚姻

任务"的例外，下文就要谈论这些。但在另一方面，为对方给予夫

① 参考 H. D. Schelauske. "Die Beurteilung des Usus Matrimonii in der protestantis

chen Ethik , "Catholiω16(1962) ， 209--231。这篇文章还是具有丰富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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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行为的机会，这是婚姻的基本要素，如上所述。因此，当一方没

有足够的理由而拒绝，这就是错误的，因为这就会威胁婚姻的稳

定性。

当然，如果双方都同意，他们有权利放弃一段时间性行为，但

是决不可以导致对忠贞与纯洁之德形成危险的诱惑。从这种意义

上来讲，夫妻应该聆听一下圣保禄的忠告"丈大对妻子该尽他应

尽的义务，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而

是丈夫有;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而是妻子有。你

们切不要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专务祈祷;但事后

仍要归到一处，免得撒旦因你们不能节制，而诱惑你们"(((格林多

前书 ))7: 3→一5) 。

然而，因着下面一些理由，夫妻行为可以免除，另一方应该对

其尊重:

细心的爱不会要求在对方身体不适时做爱，如月经期间，怀孕

的最后几周，患病期间以及使得性爱成为痛苦的情况下。但是，当

一方患有长期的病症时，另一方仍可以要求性行为(事实上这种要

求是合理的) ，虽然患病的配偶也许会觉得性行为枯燥乏味与不太

舒服。如果新的娃振会对妇女的生命产生危险，或者会传播严重

的传染病(如淋病，梅毒，艾滋病) ，那么避免性行为就是一种非常

严正的义务。如果一方提出一些不合理的或有罪的要求，就不应

该允许这些，比如一方过于频繁地要求性交，如果一方完全喝醉或

服了毒品，如果一方要求第三者在场，或要求月工门性交或类似

的事。

有通奸行为的一方往往失去了要求性行为的权利。然而，受

害的另一方(即受骗的一方)虽然没有罪责，但是他或她常常会有

责任答应这样的要求，这种责任来自于基督徒的爱及对整个家庭

利益的关心。夫妇应该采取基督的态度，基督没有与罪妥协Cdid

not compromise with sin) ，但当他遇到真正的悔改时，他宽恕了他

们(((若望福音 ))8:2--11)。但是悔改之后的宽恕应该是完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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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时常伴有侮辱性的指责。

如果丈夫胡乱花掉了他的收入，逼得妻子出外维持家庭，那么

她没有必要履行婚姻的义务。但是如果家庭并不因丈夫的错误而

生于贫困之中，那么妻子就不能拒绝履行婚姻上的义务。

2. 夫妻间的亲昵关系 (the calling to mari tal in timacy) 

婚姻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模式:当初的浪漫感情逐渐消失掉。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配偶的性欲逐渐减少;今天，这种情形在某些

环境中比过去越来越常见。"我们这里能肯定一点，大众文化大肆

地宣扬，性欲激情是一种简单的、容易的、用之不竭的动力，但对于

很多的人(远远不止所统计过的人)来说，并不是这样的。"①夫妻

双方只不过是好的伴侣与朋友，他们满全彼此的责任。但他们不

再是性上的爱人。婚姻关系依然存在，但是婚姻的一个基本层面

却失落了。

问题是这样的，许多夫妻表面上结了婚，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

从内结婚。在他们存有的深处，他们仍然是独身的。他们可能会

相互觉得彼此都很重要，可能一起做事，可能愿意为彼此做出牺

牲，但是他们不觉得，性欲这个纽带会在基本上并长久地将他们拴

在一起。"然而，在真正的婚姻中，妇女决不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个

体来看待。她应该总视自己为她丈夫的唯一爱人，但是她不会有

那样的认识，除非她有意地、不断地培养她对丈夫的最大限度的欲

望，培养她那种兴奋地投入到她丈夫怀抱的欲望·…..另一方面，一

个真正的丈夫并不将自己仅视为一个律师、一个医生或一个公车

司机，他总是他妻子的唯一被爱，是妻子的唯一爱人，他也总将她

① 见 Newsweek ， Oct. 26 ， 1987 ， 48。这种情况在美国是性方面最常见的抱怨，可能在

其它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婚姻辅导人员将其称为 ISD(inhibited sexual desire) ，抑

制的性欲。"根据不同的估算资料，总人口的 20%至 50%会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

上有这种感受"(同上， 46) 。在那种崇拜性欲的文化里，无欲的心态是一种令人感

到奇异的情况。总之，没有渴望的困境是不幸婚姻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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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他注意力的中心。他属于她妻子，并不属于他自己。"①性欲

激情必须是婚姻生活的整个光环及整个背景，而不是婚姻生活的

一小片断，→小截。

实际上，性欲激情滑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内在的对亲密关系

的恐惧 C the innate fear of intimacy) ，特别是对性亲密的恐惧。

"性高潮是一种极大的喜乐，但是将我们自己投人到别人的于里则

未必是一种喜乐。我们可能并不害怕，我们的配偶会占有或控制

我们，但是在我们乖拗的人心深处，我们并不喜欢将别人(任何人)

看得和我们自己一样重要。我们极不愿放弃我们的自我中心的态

度CWe resist giving up our self-primacy) 。那么，维持性欲与任其

枯萎之间的冲突基本上就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冲突，自

我中心与自我牺牲之间的冲突，自私与爱之间的冲突……性爱是

一种死亡，也是一种复活二一死于自我，死于个体，复活于夫妇内

的新生活Ca death to our single , private selves , and a resurrec 

tion to new life in our coupled selves) 。这一落一起，一死一活，

正好是婚姻的圣事力量 C the sacramental power of matrimony) 。

性欲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内在冲动，也是一种召叫的恩宠←一召叫

人从自我中心向他人中心转变CSexual desire is a powerful interi 

or impulse , the grace of a vocation to be other-centered rather 

than self-centered) 0 "②因而，婚姻的灵修是→种性爱的灵修。那

种迷人的亲呢是夫妻的圣召，是上主为他们安排好的。它是他们

与夭主亲近的机会 事实上，它是他们与天主亲近的工具。

"当夫妇不断地实践这种性爱亲昵时，他们的人格也就被转变

了。他们变得更加愿意宽恕人一一不仅是宽恕对方，而且还愿意

宽恕他们所遇到的任何人。当他们与他人接触时，会变得不那么

①见C. Gallagher et alii , Embodied in Love: SacramentalS户iritlω lity and Sexual 

Intimacy (New York; Crossroad , 1989) ， 40。这里整个部分都受到了这些作者的

启发。

② 见C. Gallagher et alii ，前引， 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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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怒，不那么敏感，不那么变化无常(less touchy , less sensitive , 

less fickle) 。他们对孩子会更加温柔，让孩子在更加宽松宜人的

环境中长大。他们会不易受享乐主义的影响一一享乐主义是我们

文化的一个不良特征。"①在婚姻圣事中，性欲成为一种治疗性的、

救赎性的、上主赐予的圣宠 (a healing , redemptive , God-given 

grace) 。

性爱亲昵可以将夫妇两人紧密团结起来，但是它的目的不是

制造一个孤立的结合体，而是丰饶多产。如果夫妇两个不想要孩

子，不想尽他们所能以负责任的爱来养育更多的孩子，那么他们的

爱情可能就是不完满的、不十分诚心的。"如果我们不关心人们生

养新的亲人的能力，那么我们对夫妇的关心就是不完全的。因而，

我们就会看到，夫妇亲昵的圣事性 (the sacramentality of a 

couple's intimacy)会自然延续到下一代、再下一代，一直到永远的

将来。"②

3. 关注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必须有温柔甜美的爱来贯穿始终。夫妻间的亲昵可

以培养他们之间的爱，并使这种爱长存不息。夫妻间的爱抚与示

爱是对爱的表达，因而这些亲昵行为是合法的，甚至是必要的。即

使示爱期间出乎夫妻两人的意料，性高潮出现了，这些示爱行为也

不是非法的。这种示爱行为会培养加深夫妻间的爱慕，会安慰一

方的沮丧与失落，会给人一种被接受的感觉、归属感和被欣赏的

感受。

另外性爱亲昵还要求夫妻两个进行有关性生活的交流;很多

情况下，这种交流不够，问题也就应运而生。"有时候，妻子担心她

对性的某些看法与作法会使丈夫不安，反过来丈夫有时也有同样

的担心。那么，结果就是，太多的夫妻不能在此方面进行沟通。"因

① 见 C. Gallagher et alii. 前引 .48 0
② 同上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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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相互信任，夫妻应该有勇气放弃那些不自然的理想，并应该学会

面对真正的自我。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多夫妻对性生活不满意

了很多年，但谁也没有向对方讲明各自的不满。性生活的这些层

面也需要人们通过坦诚的交流加以澄清。

为了能使夫妻间性爱激情长久不衰，他们需要这样安排自己

的生活"在时间安排与财政预算土，他们应该首先考虑为自己营

造一种能闲适的、不受打扰的做爱时间与氛围。许多夫妻很容易

就发现，进而满足于某种凑合的做爱方式(这就给予他们最底限的

快感) ，然后就转向其他的事情，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发展他们的

做爱技巧。"①但是，夫妻们应该腾出一些时间来发展他们的亲昵

性爱，虽然有时这就意味着牺牲其他的本来也是合理的愿望与计

划。另外，夫妻们必须尽己力从各方面都显得对配偶有吸引力，显

得可亲可爱，必须"为悦己者容"。总之，他们应该明白，夫妻亲昵

性爱不是二种简单的既定事实，而是→种需要人们尽心培养的技

巧(not simply a given fact , but an aptitude which must be culti

vated) 。

在这里也应该提到对自己身体和外貌的照顾。夫妻必须尽量

保持→种吸引力，这样对方感觉到，他在各方面是有魅力的，是可爱

的。"在每天的相遇中，如果一方经常忽略外貌，也是一种问题。这

些态度也表现出→种不尊重对方，不认为对方是重要的，所以也不

照顾自己的外表。对于礼貌的举止来说也是一样的。爱也要求人

们培养自己的话语，并且培养自己的整个行为方式(Love demands a 

cultivation of the word and of 0肘's entire conduct) 0"② 

这种从独立个体向亲密结合体的转变与升华会影响夫妻生活

的每一个层面，"例如，他们不应该就有利于一方发展的事情做出

决定;如果丈夫要求职业上的进步，而妻子要求发挥个人的潜力，

①见 P. Keane , Sexual Moralit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 1977) , 116 , 
( H Rotter , Sexωlitaet wu1 christliche Moral CInnsbruck: Tyrolia , 1991)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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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就必须协调不同的要求;一方的发展必须要与另一方的

进步结合起来。对他们双方来说，那似乎对一方有利的事情如果

对另一方造成伤害则对这一方也不是有利的事情了。因此，夫妻

生活中真正好的事情既不是利于他的，也不是利于她的，而是利于

他们的事情。"①

( H. Rotter , Sexualitaet und christliche Mοral CInnsbruck: Tyrolia , 1991)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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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性，人即是一个社会性的实在。所有面对现实的人

都会肯定这个真理。人在很多方面需要团体的支持，为了生存

并为了发展他自身的能力，尤其是个人的心灵成长似乎全部都

依靠他人的教训iI、教导和协助。这方面的教育主要是家庭、家

族、国家和教会所提供的。近代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e

也表明了这一点"个人的心灵陶成深深地受社会传统、所传

授的经验和知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信念、风俗以及态度的

影响。"①与此相应的是人的社会本能 (man's instinct for social 

fellowship) ，而这个本能是人性最强的动力之一。只有通过社

会的完善，人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所是

的，或我们本身所拥有的是多么少。我们必须将这一切向别人

学习，不仅是向前辈，而且也是向我们同时代的人学习。哪怕

是最伟大的天才，如果他仅仅靠自己所拥有的，他也不会有什

么大的成就。"

团体与社会对个人既然那么重要，人一方面有权利得到社

①见 J. Messner, Social Ethícs (St Louis/London: Herder Book Co. , 1965) , 9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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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协助，另一方面也具有义务来支持社会。关心社会就等于

关心自己的利益，关心邻人即最终是关心最终的目的，也就是

关心那个所有的人、所有团体及整个人类的目标:上主的国和

他的光荣，他创世救世的计划。基督教社会思想的特点是这种

超越性的层面。基督教社会思想认为，只有从这种超越性的角

度来看人的本性与人的目的，方能充分地理解和确保人的

尊严。

第一节 社会的本性和秩序

一、社会的本性

1.社会的概念

在广义上讲，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持久的结合以达成

某种共同的目的。这种结合是由于自然的支配，或许是由于人

们的自由意志。因此，社会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那些必然的

社会(necessary soeieties) 、自然社会 (natural societies) 或一等社

会(primary societies) ;第二种是那些被自由地选择目标形成的意

志性社会 (voluntary societies) 或二等社会 (secondary societies) 。

家庭、家族和国家是自然条件所制定的。虽然人们通常接受这

些团体并自由地同意自己属于它们，但人们必然地属于那些团

体，即使不愿意作为该团体的成员，也仍然属于它。另一方面，

那些自由选择的团体是教育性的团体、修会、股份社、体育活动

团或其他的团体。这一切协会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是为了

一个内在的目的或原则而存在。因此，它们和那些由于外在的

力量而形成的协会具有一定的区别。所以，"社会" ( society) 这

个词不适合于军队，因为一个军队是从外面并为了一个外在的

目的而组成的。

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讲，社会的定义是人们组成的一种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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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会为了达到人的存在性目的 (existential ends)①。这种定义

适用于那些自然的社会，也适用于宗教性的团体和教育团体，但它

不包括一个股份社或一个打牌俱乐部。只有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团

体才会带给人们比较重大的社会义务(比方说服从的义务)。道德

神学因此特别注意到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社团。

"社会"( society)和"团体"(community)这两个词经常是可以

互相交换的，而这一点表明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不过，这两

个词表达出两个意义。"团体"多次被用于那些主要关怀团体内部

发展的协会，而这些团体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团体成员的人格成长

及他们之间的团结。其典型的例子是家庭。"社会"所指的协会则

是那些具有系统组织和外在制度(如法律、管理体制、官员)以达成

它们目标的协会。这种组织的典型例子则是国家。然而，这两个

概念总不能完全分开。如果没有一点外在的制度，任何-个团体

都不能存在，而任何一个社会也需要有一点团结和→个成员对别

的成员的兴趣。实际上，一个社会的凝聚力主要在于成员所分享

的价值、理想和他们的投入(commitment) 。这些价值确保人的尊

严、人们的自由、平等、团结和创造力。人们越肯定这些价值，团体

的凝聚力就越大，相反亦然。

2. 公益:社会的目标与功能

那些使得人们更充分和更容易地达到自我完善和人生目的的

条件的整体就是公益( the common good，见 Gs 26;74;DH 6) 。这

个定义不仅仅论及人的自我完善，它也提到人生的目的，因为人也

要为别人以及为上主的计划而服务。

在公益方面可以区分两个彼此互补的层面。"在教会文献中，

① J. Messner ，前引， 99 页。简单地说，那些存在性目的包括:保存自己的生活( self

preservation) 、自我完善( self-perfection) 、结婚、生育、关心和照顾别人的利益、在

促进公共利益方面的合作、向绝对者奉献自己(特别指敬拜上主，与他结合) ，见同

上， 19 页。关于存在性目的的详细论述，见《基督宗教伦理学))，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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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术语的‘公益'一般都被理解为一种服务价值 (service val

ue) 0"①这样它包括各种服务设施，诸如学校、医院、社会服务、能

源开发、交通网络和法律秩序等，这一切都与公益有关。不过，一

个社会的进步不能完全以制度、组织和技术来衡量。归根到底，公

益在于一个社会的成员所实现的价值。纯正的进展主要包括整个

社会的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健康状况、社会成员的足够教育水平、

一切人的就业机会，宗教、道德和文化的优良条件，真正的自由和

平等。这些都是社会成员所实现的价值，但它们也涉及到社会生

活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才使得人们达成自身的完善与他们的

目的。

公益的功能基本上是两个。第一，它促进和启发社会成员完

整的人性的存在。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不同的社会与社团协助人。

它们都实现公益的一面，因而帮助人达到充分的人性。第二，公益

要防止人性中的反社会因素 (antisocial impulses in human 

nature) ，不让它们侵犯他人的权利或威胁社会的秩序。公益的这

一方面通过建立与确保和平与秩序得到实现，而其最有效的手段

则是国家的法律，因为国家有权力来施行它。

公益的措施旨在协助人们以完成他们的义务和达成他们的存

在性目的 (existential ends) 。因此，公益的功能是辅助性的和补

充性的 (subsidiary and complementary) 。基于这个理解又可以

说，公益本身不是最后的目的。它要为人格而服务，也要为上主的

创世救世计划而服务。换言之，个人(the human person)始终不

能成为公益或社会目的的纯粹手段(a mere means) 。人不仅仅是

社会的部分或社会的细胞而己，人也要直接向上主担负责任。

通常，人们很自然地将公益与国家及其制度联系起来。不过，

除了国家之外，其他的社会组织也具有属于它们的社会目的，它们

的功能与职责，并具有属于它们的公益。家庭、宗教团体、慈善组

( o. Von Nell-Breuning , Gerechtigkeit und Freiheit (Wien , Europaverlag , 198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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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会、体育组织等，都拥有属于它们的公益。当然，这种多元性

的状态不仅仅意味着不同团体的共同存在，而且也意味着这些社

会与它们的公益之间存在着上下与先后之分。虽然每一个社会在

其本身的目的方面是自治的，但鉴于更大的社会目的是更为广泛

的，比较小的社团则要听从大的团体。

属于某一社团的成员必须确保该社团的公益，他们有义务

来尊重与促进公益。因此，公益也是一种伦理概念。特别是"公

有社会主义" ( communitarianism)很强调这种概念和价值。这种

思想要求恢复社区的团体、恢复公民的美德(civic virtues) 、公民

的一个新的责任意识，以及社会的道德基础的强化。①人们经

常太快地说，某些事就是国家政府的责任，自己不愿意承担责

任。但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在理论和实际生活中都不能成立。

每一个人必须承担责任，不仅仅为自己，但也为团体和社区。这

当然也包括大规模的组织 (macro-agents) ，比如银行、跨国公司、

工会以及企业家的组织。他们也必须感觉到公益在伦理上的约

束力。注意到公益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全球性的环保危机就

显示出这一点了。

为了调节与合一人们的共同参与，需要一种共同的权威。因

此，公益创造权威，但它也限制这些权威，就根据每一个社会圈子

的目的也限制有关的权威和领导者。不同社团与其目标的重要性

也不一样。尊敬和服务某一社团的义务则取决于该社团对实现人

生的终极目标与人的存在性目的的重要性。这就是说，一个团体

的价值越靠近人的基本任务和人的存在性目的，那么尊敬与施行

它的义务就越大。该义务涉及到掌权者，也涉及到服从者。因此，

家庭的公益比运动会的公益更具有约束力，而国家的公益比股份

社的公益更有约束力。

① 参见Amitai Etzioni , The S户irit 01 Community Rights , Responsibilili川 ， and the 

Communitarian Agenda C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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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团结的原则

团结的原则 (principle of solidarity) 指一种互相关怀与互相

有责任的关系。它意味着对公益的坚决肯定。通过团结，人们之

间的兄弟之情 (fraternity)成为现实。正如俗话所说，"我们都同

舟共济"。整个社会和所有的成员都因一种"命运之团体"(a

community of fate)而结为一体。如果成员要过好日子，整个社会

也必须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反之亦然。"个人与公益的好处是互相

依赖的;其命运是分不开的。这一方面是对事实的描述，但另一方

面也是一种要求:整体的成员应该要注意整体的好处，也要为整体

负责任;同时，整体也要注意成员的好处，并要为成员负责任。"①

如果没有团结，整体社会体系将会分裂为个别的团体与私人的利

益。所以，正义、凝聚力与社会和平都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团结。

那些处于比较幸福状态中的社会成员更容易会忽略团结，因

为他们享受好处并且不多依靠别人的好意。但是，从长远的角度

来看，如果整个社会的状态不好，他们的好处也不能保证。法律秩

序看起来是正义与公道的合格的保证者，但是"如果在法律规则之

外没有一种诚心尊敬他人和服务他人的态度，那么法律上的平等

可能只是一种借口，因为事实上它只是加深社会上的不平等、剥削

和藐视。

那些享受好处的人"应该对弱小者有责任感，也应该与他们分

享他们的-切。在另一方面，那些比较弱小的人应该在同样的团

结精神内，要弃绝一种纯粹被动的心理或一种破坏社会组织的态

度。他们应该为大家的好处而工作，同时也要提出他们的合理要

求"。②

经济能力强的人需要在团体契约中投入多一点，而他们的贡

献应该比他们所获得的报酬更大 只有这样才可能会有团结。

① 见 O. von Nell-Breuning，前引， 47 ，

② 见若望保禄二世之通谕 Sollicitudo Rei Socia屿， 1987 ， nr.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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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一个人都想为一分牺牲也能获得一分报酬，团结的制度就

无法维持下去。那些经济条件好的人必须准备奉献多一点。"虽然

如此，人们也不应该太过分强调或要求这种自愿地奉献的心态。

"这就意味着，接受者不可以滥用所获得的支持，只有当他真正需

要这些帮助才可以要求它们。因为，根据辅助性原则每一个人有

义务要尽量靠自己的能力而自立。"①

在团结的领域中，自愿的荣誉'性服务(honorary activity)是一

个很有希望的记号，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它。很多人在一些协会、组

织、工会、教会团体或公务职位上作工作，但为此不要求工资。他

们的贡献很大，工作时间肯定是百万个小时每一个月。如果没有

这些人，社会的生活将无法维持。他们的努力应该获得所有的人

的鼓励和认可。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国际关系。彼此之间的依赖

性(inter-dependence)应该成为团结。"那些比较强的国家应该对

其他的国家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那些经济上比较匮乏的国

家应该受到其他民族和国际团体的协助，使得它们能够通过它们

本身拥有的人性价值与文化财富对公益也有所贡献。"②这种基于

团结精神的合作也是国际和平的基础。

4. 社会的补、充功能(辅助性的原则)

辅助性的原则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意味着社会的制度

对于比较小的组织或对于个人的需要，拥有一种协助性的与补充

性的功能。换言之，社会应该让个人与小型团体做它们自己能够

做到的;而在那些个人与小团体不能完成的必要(或至少是有用)

的任务上，社会则应该协助它们。

"辅助性原则"这个名称是近代才出现的，虽然该原则的实际

内容早就被了解到。它在 20 世纪初成为一个普遍被适用的概

(L. Roos , Der Sozialstω t im Spαnnungsfeld von Solidarität und Subsidia门tät

CKöln: Bachem , 1997) 5, 
② 见若望保禄二世之通谕 Sollicitudo Rei Socia屿， 1987 , nr.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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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①而在比约十一世的通谕 Quadragesimo Anno (((四十年)))中

也能找到它。在那里，教宗主要是描写辅助性原则的消极作用，就

是说，它被视为一个限制性的规则，它要限制社会对小团体的干

涉。"将那些个人靠自己的力量而能完成的任务从个人夺取并加

给团体，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同样，将比较小的、附属性的团体能够

完成的任务转给大的、更高等的团体.这个做法也是不正义的，它

足一个重大的恶，同时是正确秩序的干扰"(第 79 条)。②值得注

意的是，比约十二世表述，辅助性的原则在教会内也是有效的。③

辅助性的原则保护个人的特殊权利与职责免于遭受社会的过

分支配;它也保护小型协会的权利免于遭受广大社会的压迫或极

权性控制。该原则抗拒各种组织的全能势力 (omnipotence of 

organizations) ，也反对国家的全能势力。"在多层面上实施辅助

性的原则是‘治疗'现代大众社会的良好方式，因为它能有效地抵

抗中央化、官僚化和脱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 的倾向。"④它也

是加强民主的有效方法，因为"辅助性"(subsidiarity)就意味着职

责和势力的委派和权力的分配与分享。

除了限制社会的干涉之外，辅助性原则也意味着社会有责忏

和义务来协助(subsidize)那些小型的团体和个人。如果一些必然

的或重要的工作非社会的帮助是不能完成的，社会就存这些地方

予以协助。另外，如果个人或小型团体由于无能、忽视或忽略而没

有完或它们本有的任务，广大的社会也应该给予补助。

与社会成员的能力、意志及完成任务的精力相应，对社会辅助

的需要会是大的或小的。如果一种社会的成员缺乏能力或着不愿

意负担责任，那么对社会干涉的需要就很大。然而，社会权威也不

① 生于 1892 年的 Gustav Gundlach 最早使用它。

② 若望二十三世的通谕 Mater et Magistra ， 第 53 条重复了这个关键性的节段，并且

在第 117 与第 152 条也提及该原则。

③见 Allocution of Febr. 20 , 1946 CAAS38 ,1946) ,144L 

④见 Theodor Herr , Katholische Soziallehre CPaderbom: Bronifatius, 1987) ,4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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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理由地扩大其影响，它要证明其动作的合理性，并且要表明那

些本来有责任和职责的人不能或不愿意完成其责任。另外，辅助

性的原则也要求，社会权力的协助和干涉必须尽量和尽快地减少

自己，为了帮助那些小团体或个人尽快地担负属于自己的任务。

换言之，这可以算为辅助性原则第三个要求:如果那种帮助人自立

的努力完成了其目标，就应该终止它。

该原则主要对社会上的权威有约束力，但它对社团和团体的

成员也赋予一种义务。因为，在保护个人与属下权利的同时，它也

要求他们利用属于他们的权利和责任。实际上，辅助性的原则也

可以这样表述"给予尽可能多的个人责任，并仅仅施行必要的社

会干涉"。一方面，社会权威必须遵守辅助原则给予它的限制;另

一方面，社会的成员具有权利和义务来强有力地适用他们的权利

并要满足于他的责任(参见 GS 75) 。

这里还要提出一点:在实际的生活中，辅助性的秩序(正如正

义的秩序一样)始终不会达到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比如说达到集

中化与反集中化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的平衡点。

其理由不仅仅是人的不足，也是社会生活的动态本身，因为这种动

态不断地改变社会并且使得社会秩序成为落后的。所以，居民不

可以用过于极端的要求或期望来看社会，但必须考虑到人间制度

和人间权威的局限性。除此之外，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某种空间，

而在这个空间的合理范围之内，某一个社会可以更强调个人的价

值或社会的价值。"在这里能找到国家生活多元性的根源，而人类

历史就陈述着国家及其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多样性"。①

二、负责任地行施权威

每一个团体需要有一个管理和协调它的权威。"由于每一个

人会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人们需要一个权威以免使团体分裂"

① 见 J. Messner，前引，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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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74) 。不过，虽然这一点是正确的，也是不可否定的，但在现代

的人当中仍存在着对权威的广泛怀疑。现代的人知道什么是滥用

权威，他们也感觉到由权威极权倾向而来的威胁。所以他们追求

社会的普遍民主化，为了使居民拥有更大的影响来指派官员和决

定社会的管理。虽然如此，文明和社会生活复杂性的增加必然会

导致权威的扩展。因此，负责任地适用权威的势力更是一个重大

的要求。

"权威"这一个词来自拉丁文的 auctoritas，而该词的词根则是

动词 augere，意思是"增加"、"使之丰富"。"权威"可以解释为"协

助属下的人并使之富裕";而这确实是权威的正当使命。

我们可以将"权威"定义为某一人的优越性，而基于这种优越

他可以为了别人或社会的好处向别人提出某些要求。权威可以分

为个人权威Cpersonal authority)和职位权威 C official authority) 。

个人权威基于某一人在理智上、职业上、灵修上或道德上的优越

性。它也许来自更深入的知识、更丰富的经验、更大的技术或职业

才干、更成熟的个性或来自某种特殊的领导才能。职位权威(或社

会权威， social authority)则是一个人通过社会赋予他的管理地位

或统治功能而获得的权威。虽然这种权威不依赖个人的能力，但

掌权者也应该同时具有一定的个人权威。不过，有时候这种职位

权威也能够要求人们的服从(当然是在其权力范围之内) ，虽然掌

权者是不正当的或无能的Cinadequate or unworthy) 。

另一种区分是辨别理论性的和现实性的权威 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uthority) 。理论性的权威指某一种说法的真理。该权

威的掌权者是那些在知识、科学或宗教信仰某一领域中具有特殊

的把握。这种权威针对着理智的接受。另一方面，现实性的仅威

所包括的是活动的规则、条律、规定、民法和教会法条。这种权威

针对着人的服从。社会伦理所讨论的就是后面的权威。这种区分

对于宗教权威的行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陈述信仰的教会性时，我

们已经讨论到了这个问题(见第一幸)。倘若注意到这个区别，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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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关于服从教会权威的误会。正如在其他的地方一样，教

会内的现实性权威所关注的是具体的问题(譬如礼仪的语言是否

应该是拉丁语) ，而不是真理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这方面进行某

一些改变不是信理上的改变;所以这些也不涉及到真理与错误的

问题，而其标准则是正当性、贤慧性和远见。

1. \\圣经》中的权威

在旧约和新约中，权威在本质上和首先属于上主本身，并表示

他的绝对自主权。这是上主最重要的属性之一。一切其他的权威

都来自上帝并要服从于他。在上主所创造的世界中，人对于大自

然的管理权也都来自上主(见《创世纪>>1 :28;\\ 德训篇>>17:2) 。这

一点特别适用于人间的统治者(见《箴言篇 ))8: 14-17;\\德训篇》

10:4;\\依撒意亚， 45: 1-5;\\ 耶肋米亚 ))27:6)0 "没有权柄不是从

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见《罗马书 ))13:1; 参见

《若望福音)) 19:11) 。权威都是上主的仆人和管理人，而他的权威

是为了他们属下的好处(见《罗马书 ))13:1-7) 。

因为那些掌权者是上主的管理人和公益的仆人，他们应该以

一种服务的精神来行使他们的权威。"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

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作众人

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来服事人"(见《马尔谷福音》

10:43一毡，参见《路加福音 ))22: 25-27) 。基督通过在最后晚餐时

给门徒们洗脚的行动来说明这个道理。门徒称他为"教师"和"主"

是正当的，但如果教师和主给他们洗脚，他们也应该跟随他的榜样

并且为别人服务(见《若望福音))13:1-17) 。

使徒书信多次劝告人们，要以谨慎和仁慈的态度来行施权威。

丈夫应该爱其妻子，不可以粗暴地对待她(见《厄弗所书)) 5: 25 

30; \\哥罗森书 ))3: 19 ;\\伯多禄前书 ))3: 7) 。父不应该激怒自己的孩

子，但应该以智慧教训他们(见《厄弗所书 ))6: 4; \\哥罗森书 ))3: 2 1)。

主人对其仆人应该有好感，应该公平地和公正地对待他们(\\厄弗

所书 ))6: 9 ; \\哥罗森书问:1)。团体中的长老应该照顾那些委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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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人(((伯多禄前书 ))5: 1-4) 。这种爱的动力和榜样是基督为

所有的人，特别是为了教会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是属于他的羊

群，是圣父托给他的人，为了拯救他们并使他们成为天国的成员。

2. 权威的理由和功能

(1)权威的理由

由于自然的条件，人们的天赋有所不同。一些人的才能与特

点比别人好。人们接受了这些才能主要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满

足和自己的快乐，正如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他私人的喜乐而生活的。

人们的使命在于，他们应该使自己的才能服务于公益，最终使之为

了上主的目的、为了他的光荣和他的天国而服务。他们给予这种

服务，是通过沟通和分享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并通过指导别人，而这

就很自然地使得他们对于他们所引导的人们拥有权威。

但是，权威不仅仅是才能的差距，它也是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

的基本因素。人们需要社会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也需

要一个能协调、能指导的权威。这是因为团体总是由许多人组成

的，而这些人都有不同的做事方法。为了使多种多样的活动协调

并为了引导它们向公益，需要一种指导它们的权力。"人间不可能

有社会生活，除非有一个人关心公益:因为多人追求多事，而一人

追求一事。所以，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论政治》一书的开头就

说，当很多东西朝向一个目标，那么它们总是受一个单位的指

导。"①为了实现其目的，人在其本性上就依赖于社会;同样的，权

威也是基于人的本性，因为它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因素。并且，因

为上主是人性的创造者，那么权威的基础和根源最后也是上主本

身(参见 GS 74) 。

如果人们想实现一个共同的价值，必须有一个社会权威来指

导和调节许多人的行动。公益的需要就要求一个统治性的权威，

而公益也是权威的权利和义务的直接来源。不过，就因为权威的

① 见托玛斯·阿奎那，((神学大全))，I， q. 96 , a.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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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公益，所以权威也受这个目的的限制;权威不能要求那些公

益不要求的事。

(2) 权威的功能

我们可以辨别两种基本的权威功能:教育的功能(education

al)和调节的功能(coordinating function) 。

教育权威的功能协助人们以得到人格上的成熟。在人们缺乏

自制自律的精神及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命运时.它干涉并指导人

们。它的目标是那种能够独立地和负责任地完成其义务并能可靠

地为团体服务的人。当小孩子不能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任时，父母

必须指导他们免遭灾难。有时候国家的权威也必须通过教育性措

施来干涉，如果居民缺乏理解或意志来确保一个价值，比如，国家

要规定义务教育制度或防止毒品上瘾的措施。不过，教育性权威

的努力总是要将自己成为可以退出的Cmake itself superfluous) , 

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达成其真正目的。因此，父母、老师和一切其

他的权威根据其属下的成熟程度要尽可能给予他们自由。不过，

因为完满的成熟这种理想目的很少被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

还需要某种教育的权威。

调节权威则在本质上就拥有一项永久的任务。它在于保持一

个社会的秩序(这可以说是主要的任务) ，以及在追求公益时，协调

不同的力量。如果人们想实现文明和文化的价值并想进一步发

展，那么他们就必须完成一种行动的合- C a uni ty of action) 。与

人生复合性的增长相应的，向权威性秩序的要求也会增长。一个

社会的发展越高，权威就越是必要的。因此，社会权威的基本任务

根源于人们的目标和任务，这些目标和任务就超越个人的力量。

权威赖以完成其任务的手段主要是向人们劝说C persuasion) 

所要求的事情的重要性。正当的权威不会以独裁者的方式、以暴

力镇压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但它会呼吁个人的责任心 Cper

sonal responsibility) ，人的自由同意 (free consent)和人们以良心

施行自己的义务(参见 GS 74) 。只是在次等的意义上 Conly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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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arily)权威可以利用强制的方式，如果人们故意地或无知地拒

绝公正和必要的要求，并因此侵犯公益，甚至妨碍自己的利益。在

一个由完人组成的团体中不需要强制手段，因此可以说，强制并不

是权威的基本特征，但在具体的、有罪的人的状态中还是需要它。

3. 以服务精神行施权威

长上(superiors)应该将其权威视为照基督的榜样去服务，而

不应该视它为控制的权力(见《马尔谷福音)) 10: 42-45;<< 若望福

音))13:1-17) 。长上应该深信他们的属下(subjects)①不是一些

达到目的的工具，而是合作者(fellow workers) ;他们对上主也有

直接的责任，他们也受到了召唤以付出他们个人的贡献来促进上

主的创世救世计划。那些掌权者有权力来管理别人，但这不是为

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和整个团体的利益。掌权者

的职责是服务性的。

因此，长上必须为了属下的好处而施行其权威。如果长上以

过分保护的或独裁者的方式施行权威，则是不恰当的，但如果他们

根本忽略权威的施行，那也是不正当的。在一方面，长上必须避免

一种对属下的父权主义的教导;这就等于不把人们当作有自己责

任的人，甚至是一种对权力的自我陶醉性的滥用。这样的"权威主

义"会引起人们的拒绝、人们的反感、偷偷的报复以及反抗。另一

方面，长上也应该追他们所需要的职权并且不可以放任不管。"如

果权威不给予适当的权威性的指示，那就会阻碍或消耗属下的能

力。"②为了确保必要的能力，长上也会向别人请教，会允许批评的

声音以及会认真地检查批评的内容;他们也会寻求与其属下的诚

恳对话。因为，一个人再聪明过人，他也总不能光靠自已而在错综

复杂的条件下决定其属下的需要。在一个比较大的团体中更是

① 英语的"subjects"译成"属下"，即指属于某一个社团、服从其领导者的成员。

译者注

②见 w. Molinski , "Authority" , SacmmentumMundi 1, 1968 , 13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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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佯。

因为权威的存在目的是促进公益并协调各种力量以完成共同

的任务，它只能在该团体的目的的范围内发挥效力。长上必须遵

守法律、宪章和团体目的的限度，也必须给予属下所需要的自由空

间。同时，规定和法条不应该太多太复杂。托玛斯·阿奎那早就

说过"如果长上颁发太多的旨令以导致属下不能实行它们，那么

属下的人就没有罪。"①除此之外，一位有智慧的长上会知道哪些

规定是比较重要的而哪些是比较次要的。

另外，掌权者也同样受团体法律的约束，因为这些法律是为了

公益而规定的，促进公益却是权威的任务。有时候，长上比一般的

人会有更多理由来允许一些例外或宽免，但他们也需要一个足够

的理由来说明他们的例外。而且，长上的榜样对属下的服从也是

很重要的。属下的人都期望，掌权者的个人态度与他所代表的价

值是→致的。

最后，长上也必须尽量注意到并确保属下的合作。他们不可

以窒息个人的创意(personal initiative) ，但他们应该促进每一个

人的贡献，将其视为一种丰硕性和建设性的泉源。梵二对于教会

里的长上所作的劝告也同样适用于一切掌权者。长上的领导应该

要鼓励属下"以一种主动的和负责任的服从精神来施行其工作并

担负其职责。因此，一位长上应该要乐意地聆听属下的意见并鼓

励他们为团体利益做出个人的贡献"(PC 14) 。该文献也指出，这

个做法应该减弱长上的权威;长上仍然具有决定的权力，他也能够

要求人们去行动。

因为长上的权威是为了团体的公益而给予他们的，他们所有

的正当命令都要为公益服务。长上本身也必须服从由属下的需要

而来的要求，他们必须服从公益和上主在这方面的旨意。因此，属

下的服从归根到底不是服从于长上的旨意，而是服从于他们自己

① 见《神学大全))Il-II ， q ， 105 ， a.l 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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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团体的公益和目的以及上主的旨意。

三‘服从的美德

"服从(obedience)"这个词的根源是拉丁文的 audire ，即是"聆

昕"。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的"服从"一词，同样与"聆听"有关。①

所以，"服从"在词面上的意义指的是人愿意昕别人的旨意并愿意

施行它。不过，从这个一般的意义来看，服从不一定是一个道德价

值。作为美德的服从则是一个人以负责任的精神愿意施行一位掌

权者的命令。对基督徒来说，负责任的精神是向上主的责任心。

过去，服从的美德都很被重视。希腊化的哲学，特别是新柏拉

图主义的思想，认为"人必须放弃自己的意愿，必须符合上主的规

律以及神性的权威，才能达成完满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

克服其分心，才能达成专一"。②经院哲学、基督教伦理的老师以

及像康德那样的哲学家都认为服从是一个崇高的价值。有时，这

种倾向很强，以致人们普遍地认为，自治自律(self-determina tion) 

是一个比较小的价值，而放弃自己的意志则是更大的价值。那时，

那种为了命令的缘故而施行命令的"盲目的眼从"Cblind obedi

ence)被视为服从的典范和理想。不过，这种太过分的态度并不能

说是经典神学传统的共同主张。

另一方面，现代的人们对于服从或顺从他人意愿表示出一种

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们怀疑服从，并认为服从妨碍人们的自信心、

创造力和独立性。人们觉得，服从会阻碍一个人的成熟。"在很大

的幅度上，服从被视为是一种必需的恶(a necessary evil) ，而不是

一种美德。换言之，人们意识到，教育和社会生活中必须要有服

从，但他们希望这种服从可以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因为他们说人的

目标是尽可能大的自治性(self-determination) 。而为了达成这个

① 在其他的闪族语言和印度一欧洲语言中也是同样。

②见 W. Molinski , "Obedience" ,Sacramentun Mundi , IV , 1969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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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服从必然被视为是多余的。"①人们想，个人的责任心和共同

的决定就能够确保一个团体的秩序。因此，他们想以"参与决定"

(co-determina tion)来代替服从。

1. ((圣经》中的服从

在旧约和新约中以及在一般的高级宗教中，对上主的服从是

一个基本的宗教性的态度。它就是对于"圣者"之召唤的回应。人

应该顺从上主的旨意，因为人就是上主所创造的，是他的属下和子

女。这种服从使得人能将自己的生活视为对上主的服务，并能得

到救恩和与神的共融。当然，愿意服从上主不等于对人的服从。

对上主的服从必须是无条件的，而对人的服从只能是条件性的;也

就是说，如果人间的命令符合上主的旨意，对人的服从才是正当

的，才是义务的。

旧约的宗教基本上是"服从于上主启示的宗教，而这个启示表

现在法律和先知的言辞中"。②上主和以色列所作的盟约意味着

对盟约条文的服从(见《创世纪))17:9;(( 出谷纪))19: 5 下 ;24:7 下;

《中命纪问:1-6) 。以色列宗教信仰的核心要求就是"诸天，请谛

昕!大地，请侧耳!因为上主有话说"(((依撒意亚))1: 2;参见1:10;

《耶肋米亚 ))2:4;7:21→28) 。不服从上主的诫命是罪的本质，就如

乐园中原祖堕落的故事所描述的。通过其先知的口，天主谴责他

的人民，因为他们忽视他的圣言和他的命令。"我再三恳切劝告你

们，你们又不昕;我呼唤你们，你们也不答应" (((耶肋米亚 ))7:13;

《欧瑟亚 ))9 :1 7) 。对天主法律的爱慕就证实对天主的真正爱慕，而

真正的崇拜就在于服从。"上主岂能喜欢全蜡祭和牺牲，胜过昕从

上主的命令?昕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撒慕尔纪

上))1 5: 22 参见《圣咏))40:6-8) 。上主的命令是有目的的，而他所

要求的服从也是如此的。上主要人们服从他的诫命，因为他想完

① 见 W. Molinski ，前引， 237 0

②见 A. Stoeger, "Obedience" ， Encyclo户edia of Biblical Theology II , 1969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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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的计划并要人们得救。

然而，对于上主诫命的服从并不仅仅限于人的良心的内在法

律，也不限于那种因人的本性而铭刻于人心的法律。上主的规律

包括旧约(Torah) 的全部法律。这也包括以色列的民法和礼仪法

规。服从它们也同样是上主的旨意。当然，对于这个法典的服从

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时法典的条文表达得不清楚，而且随着时

间的流逝，有的规定可能成为过时的。旧约不提供一种解决的方

式来面对这些问题。原则上可以说，正义的法规是上主旨意的表

现，因此它们对人是有约束力的。

旧约特别注重对父母的服从。十诫中就有一条说明这一义

务。"应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

的地方，延年益寿"(((出谷纪))20:12;(( 中命纪))5:16) 。智慧文学也

很强调对父母的尊敬(((德训篇 ))7 :27;23: 14;(( 多伴亚传))4: 3-5) 。

犹太人的传统中有很多关于孝敬和服从父母的条例，但它也讨论

该诫命的局限性。如果在尊敬父母和服从上主之间出现冲突，那

么对于上主的服从是更为强大的。

新约中的伦理思想也同样确保服从的重要性，虽然人与上主

的关系更多被描述为信仰和爱慕的关系。基督的使命和他的苦难

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对圣父旨意的服从和施行。他从天降下不是为

了施行自己的旨意而是为了施行那位派遣他的旨意(((若望福音》

6:38;参见 4: 34; ((码窦福音 ))26:39) 。从他人世界到死在十字架

上，他的全部生命都是服从(((希伯来书 ))10: 5-7; ((罗马书 ))5 :1 9 ; 

《斐理伯书 ))2: 8) 。同样，对上主和对基督的服从也是对天主和基

督的爱慕的证明(((玛窦福音 ))7: 21;(( 若望福音))14: 1;5:23 下) ，并

且是得救的第一个条件(((马尔谷福音))10: 17-19; ((罗马书问:

16-19;((希伯来书 ))3: 6-11) 。

对人和人间法律的服从来自对上主旨意的服从，因为人间的

权威是上主所愿意的，而在颁发命令时，他们是上主的代表。基督

也很自然地服从了他的父母(((路加福音 ))2:51)，他完成法律(((玛



578 基督宗教伦理学

窦福音))5:17) ，虽然他也意识到，他的使命是修改法律的不足之处

( <<码窦福音))5:21-48) 。使徒书信认为服从是基督教团体的基

础。孩子必须服从他们的父母(<<厄弗所书 ))6: 1-3;<<哥罗森》

3:20) ，仆人要服从他们的主人(<<厄弗所书 ))6: 5-8;<<哥罗森 ))3 : 

22-24;<<伯多禄前书)) 2 :18) ，团体中比较年轻的必须服从长老

( <<伯多禄前书记:日，居民得服从民间的权威(<<罗马书>>13: 1一7;

《伯多禄前书 ))2: 13 下)。根据圣保禄"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

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

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罗马书>>13 :1下)。但服从

不仅是因为怕上主的惩罚，而且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人们必须服

从权威，因为掌权者是天主的"差役"(<<罗马书》曰 :5 下L <<希伯

来书》完成这种思维，说权威是为了属下而服务的，因而对权威的

服从也是为人民的好处。"你们应信服并昕从你们的领袖，因为他

们为了你们的灵魂，常醒籍不寐，好像要代你们交账的人;你们要

使他们喜欢尽此职分，而不哀怨，因为他们若有哀怨，为你们决无

好处。"(<<希伯来书))1 3:17; 亦见《得撒洛尼前书 ))5: 12 下)。

新约给服从所定的限度是《宗徒大事录))5: 29 中的名言"昕天

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参见《马尔谷福音))12: 17;<< 宗徒大事录》

4 :1 9 下)。宗徒们曾经用这句话来反驳耶路撒冷的犹太议会，因

为犹太人要禁止他们以耳目稣的名义讲道，但这是一个不正义的禁

令。实际上，每当教会遇到与政府的类似冲突时，它始终采取了同

样的态度。当门徒讨论梅瑟法律的持续有效性，保禄非常强有力

地反对了伯多禄的权威，并为了早期教会的好处保卫了这种自由

( <<迦拉达书 ))2: 11-2 1)。

2. 服从的需要和价值

在其神学意义上，服从主要在于人愿意在所有事上完成上主

的旨意。这也是《圣经》的教导:人的基本使命是通过施行上主的

旨意而事奉上主。在这种意义上，服从可以视为一切其他道德美

德的基础，而服从行为都含有道德因素。然而，这种神学服从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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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人如何能认出上主的旨意。上主一方面通过大自然的条件

和规律，另一方面通过他的启示和他的圣言来表达他的旨意。伦

理学和神学的不同学科试图更准确地了解和表述天主的命令和旨

意。但是，上主也通过人间的权威来启示他的旨意。"人在什么样

的程度上意识到，掌权者的命令是为了团体和个人的利益，那么他

就在什么程度上必须服从他们，因为在这种程度上掌权者的命令

表达出上主的意愿。"①本章节所讨论的就是对人的服从。

(1)为了人格成长的服从(教育性的服从 educational obedi-

ence) 

任何一个人若只靠自己一个人，则不能发挥自己的个性，也不

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能力。为了达成道德上、理智上和灵修上的

成熟，他需要他人的协助和指导，而达到了成熟后，他才能够回应

团体的需要，才会有用地为团体服务，才会成为团体的名副其实的

成员。基于这种对别人的依赖性，人就有服从的义务，因为如果没

有服从也就不可能有指导。

人越年轻，他就越需要指导和教训。首先，小孩子必须让父母

领导和教训，因为父母的知识远远超过孩子所掌握的知识。年轻

人也得接受团体所提供的教育，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并得到一份有

用的职业和工作。在他们所扮演的教育角色的范围之内，年轻人

必须服从于老师和师傅。在大多的情况下，小孩子会很自然地和

没有疑问地服从于老师，因为孩子很明显地需要协助。不过，年轻

人也同样还需要从别人学习很多，所以他们为了教育的缘故也得

服从。然而，与年龄相应地，人们应该注意到一种有意识的并了解

理由的服从。训练的规则应该与学生的年龄有所演变，为了让年

轻人学习如何管好自己，如何明智地利用自己的自由，如何有自己

的动力 (own initiative) 和动机。

当一个人达到了完满的成熟，这种教育性的服从应该成为多

① 见 w. Molinski , "Obedience" ，前引，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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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这是理想，但因为人的人格成长(personality growth)似乎

永远不终止(只有圣人达成一种完美的成熟) ，人生中的教育性服

从总不要完全放弃。比如我们可以想到这样的禁令的必要"酒后

不要开车!"或对毒品和麻醉药的禁止。

教育性的服从是为了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所以它不是自我

实现的阻碍，而是自我实现的前提。它"给予人们一种好的机会，

而如果忽视它，就是损失。因此，正当的服从不是一个必要的恶，

而是一个美德"。①但是，如果一个人由于害怕或犹豫不要在自己

所掌握的范围内负责任而→直依靠教育的权威，那就是对他人格

成熟的阻碍。另外，如果父母亲或其他的教育者想保持学生(或孩

子)的依赖状态，虽然孩子的年龄和成熟程度已经不需要这种依

赖，也同样是一种对人的成长的妨碍。某一种张力，就是服从和个

人责任之间的张力，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原则上，这些义务和

需要之间的张力是可以调节的。

(2) 为了团体的服从(职能上的服从 functional obedience) 

为了确保团体成员的公益和团体工作的效率，对社会团体的

法规和对权威的服从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服从的功能是持久的，

它和暂时的教育需要是不一样的，因为社会对秩序的需要是持久

的。通过对法规和社会权威的服从，社会成员的努力被合一、协

调，以使之朝向公益。最后，服从是必要的，为了让社会增加上主

的光荣，为了发挥上主的创世计划，为了建立天国。因此，正如权

威是上主所愿意的，服从也是他所愿意的。没有一个团体能存在

和工作，如果其中没有秩序。我们可以用交响乐中的合作来说明

这一点:为了表演一首悦耳的乐曲，音乐家必须合作。每一个人的

技能是重要的，但一个人必须调节(coordinate)一切人的行动，他

选独奏者，他决定节奏的速度;这就是指挥员。可能在乐队中有一

些人想挑选别的独奏者;可能有人会用别的表演风格，但他们都放

① 见 w. Molinski ，前引，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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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自己的主见，虽然他们的看法客观上是更好的。如果他们不愿

意服从，他们就会毁掉整个表演，虽然他们的主意是很好的。为了

确保他的工作，指挥员应该不雇佣这样的人。当然，指挥员也要开

放地听他的演员的建议，但是他们必须知道，当他是指挥者并有这

个资格时，他就可以决定，而所有的人都得承认他的决定。

团体需要法规和权威性的领导，因为个人不会很自然地就知

道他在共同生活和工作中具有什么样的义务。在现代那种越来越

复杂的社会中，这一点更是正确的。个人不能在共同生活的所有

领域中都是专家。虽然他在某一方面比较内行，但一个任务总可

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而行动的合一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

此，每一个团体需要权威和服从，因为只有那些能确保效率和行动

的→致性。

这样的服从与人的自尊、成熟和自由绝对不会是矛盾的。纯

正的自由意味着人不受不正当的自爱的约束;它意味着人可以真

正地投入团体的利益;它也意味着人能为公益服务。梵二就谴责

那些"似乎倾向于假借自由来拒绝眼从，而藐视应有的顺命"

(DH8) 。梵二要求基督徒"应以身作则，表现对公共福利的责任

心与服务精神。他们应以事实指出:权力和自由、个人的主动精神

和整个社会的团结、统一，彼此之间是可以协调的"(GS 75) 。

3. 以共同负责任 (co-responsibili ty) 的精神施行服从

服从不是简单地放弃自己的意志，也不是机械性地施行长上

所给予的指命。长上应该要在个人成长方面帮助他们的属下，也

帮助他们促进公益和团体的共同任务。属下的服从也是为了同样

的目的而服务的，因此，这种服务也应体现出责任的精神。属下不

能服从那些反对公益的命令，但他们应该以个人的关切和投人施

行长上的正当要求。

(1)负责任的服从

在基督教世界观中，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尊严，而没有人有权

利向别人要求绝对的服从。人也不能无条件地和元保留地顺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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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当别人的目的是上主所愿意的，人就可以在这个程度上服从

他们。盲目的服从或机械性的效法是不负责任的，也有悖于人的

尊严。服从能成为一种美德(virtue，亦译"德性勺，就是因为它在

人的内心中被认为是正当的和好的。这种内心的理解不一定都是

明确的和直接的。如果相信一个人是诚恳的，那么这也就是一个

命令的正当性的足够条件。比如，小孩子不能了解某一种命令的

后果，但他们只要知道，父母为他们要的青定是最好的。成人也往

往尤法评断某一个命令的正当性。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认为

一个权威是有把握的，而他的指定是正当的，那么他们对权威命令

的服从就是有保障的。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服从而服从(一种局部

盲目的服从)是可能的，并且作为一种教育性的和禁欲的训练，这

种服从也是有意义的。

虽然如此，当对于命令的明确了解是可能的，人们就应该给予

它。在理想上，"服从不是那种形式上的为服从而服从;本来服从

意味着了解到，自己所作的就是为了人们的好处"，①或者是为了

上主和他的国。这样，人可以更好地和更有意义地承受一个命令。

长上应该要准备帮助他们的属下理解一个命令的价值和意义。

正如权威的限度是某一团体的公益，对某一权威的服从的程

度也受同样的限度。家庭、学校、工作岗位、宗教团体、国家和教会

当中的服从都有不同的范围。那些超过某一权威的权柄范围的命

令不能要求人们的服从，虽然有时人们可以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

而顺从它。

(2) 合作性的服从

属下应该要了解，权威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在人格方面的成长，

并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实现共同的任务。因此，他们应该认为，他们

的服从是天主所愿意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团体的益处和为

了天国。

① 见 w. Molinski ，前引， 2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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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属下的人应该要努力地和长上合作，要付出乐意的和合

作性的服从。他们不会仅仅按字面完成任务，而会真正地为公益

去服务。梵二对于各个长上和属下关系的指示也同样适用于其他

的社会关系。梵二要求修会人员"用其理智和意志的力量，以及本

性和圣宠的恩赐，去执行命令，以尽托付给自己的职务"CPC 14) 。

公益也必须是他们的关怀，而他们是被期待要为公益有所贡献的。

另外，属下的期待也应该是合理的。他们不能要求自己的长

上是完人，因为通常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长上也是会有弱点的，但

这不一定就否定他的权威，而属下不一定就有理由来反对他。这

样小心眼的期待只会制造一种不满意的气氛，并会阻碍长上来有

效地完成他的任务。

有时，服从会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意志。在追求一个共同的

目的时，人们还会有不同的看法。属下拥有权利表达出自己的意

见，而他们的责任感甚至会给予他们这样的义务，虽然要保持应当

的尊敬。但是到最后，只有一个人能下决定，而这就是长上的权利

和义务。如果他的决定是一个或一些属下的人不能接受的，那么

他们不能因此而就拒绝合作。为了合一和有效的运作的缘故，人

们经常得服从。长上有时候会下错误的决定，但这所引起的损失

比属下不服从所引起的损失更小， 如果属下想每次要反对一

个他们想是不正当的命令。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属下的人会在良心上感觉到，他不能服

从，因为他觉得长上的命令不仅仅是不太好，而且是一种恶甚至是

不道德的事。如果和权威交谈之后，他还觉得他在良心上不能服

从这个命令，那他就得"不服从"。这是出于对上主的服从，也是效

法耶稣的榜样，正如圣保禄所作(见《迦拉达书 ))2 :1 1 - 21)。①当

属下施行一些他们意识到是不道德的命令时，他们就不能说他们

① 有关居民的不服从的问题(所谓 civil disobedience)和在教会内的不同意，请见本章

"抵抗国家权威的权利"和在第一章论信德的地方("信仰的教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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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辜的，不能将责任推卸到发出命令的人的身上。比如，在犯人

或战争俘虏身上做强迫性的实验仍然是犯罪，虽然这是领导者的

命令。同样，很多国家今天采纳一种比较自由化的堕胎法，但这并

不意味着医生就没有个人的责任;同时，如果医生在良心上反对堕

胎，那么孕妇也没有要求堕胎的权利，堕胎法律也不构成孕妇的这

种权利。

第二节家庭

家庭是最原始的团体。它是人生的泉源，也是个人能健康地

发展其身体和精神的正常的(甚至唯一的)环境。启发人的道德和

宗教生活以及人的爱的能力 (capability of love) 的首先是父母亲

的爱。通过家庭这个细胞，社会能存在并革新。梵二正确地指出

"个人和基督教社会的健康和婚姻与家庭的团体的健康具有紧密

的关系"(GS 47) 。因此，整个社会的恢复是从家庭开始的。"历

史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家庭生活的腐蚀是国家衰弱的最深层原

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因此所有的真正的社会革新都必须由

家庭开始。任何忽视或违背这个规律的社会革新到最后必然会失

败。"①家庭的保护、培养和支持都是国家和教会的重要关注。

近来的发展似乎表现出今天的家庭是处于危机的。其理由是

很多国家中的离婚率很高;夫妻很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单一家长家

庭Csingle-parent families)越来越多;父母对孩子的权威减弱;继

父母增加;非婚姻的男女关系增加。无可怀疑，在某些方面很需要

改进。在另一方面，有的征兆表明，今天的世界还是很尊敬家庭

的。研究指出，年轻人认为，家庭是有意义的生活的最重要因素;

他们很明确地渴望自己有孩子;而一夫一妻的婚姻普遍地被认为

是家庭的基础。家庭生活与孩子还是人们的主要快乐泉源。在美

((]. Messner , Social Ethics ,St. Louis/London:Herder Book co. ， 1965 ， 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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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Gallup 调查表明， 79%的人对于自己的家庭生活是"非常满

意的飞而 80%的人认为家庭比个人的满足和工资更重要。①在别

的国家中，也大概会是如此。

一、家庭的本质和功能

家庭是父母和孩子的团体。它是自然所制定的团体，因为孩

子的需要和倾向以及血统关系所带来的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同感

是很自然的。家庭的目的和任务是抚养及教育孩子并照顾家庭成

员的日常需要。家庭有三个基本的功能，就是说它是一处原始的

经济团体，是最先的教育单位，也是人的最初灵修团体(primary

economic community , primary educational unit and primary spir

itual community) 。

作为经济单位，家庭提供每天的食品、住所和衣服。如果家庭

团体需要，每一个属于家庭的人都有义务通过其工作或通过其工

资，来维持家庭生活。

因为在现代生活中，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家庭

收入的问题，国家的重要任务是确保那些要养活一家人口的工人

得到一份公平的家庭工资(family wage) 。但是，家庭的经济情况

也同样在于家庭管理和负责任地用钱。因此，想结婚的人要准备

面对家庭管理的问题。他们具有严格的义务，不要因喝酒、吸烟或

赌博等浪费他们的钱。在他们自己的家庭中，他们应该早就学会

了勤劳、俭朴和关怀家务的美德。由于夫妻的不负责任或无计划

的开支而引起的经济贫穷是所谓的"二等的贫穷"( secondary pov

erty) 。

个人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发展很关键地依赖于家庭内的教

育。在家庭中，年轻人首次得到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和理解。在

①见 Jerry Regier ," Public Policy for Building Family Strengths"in The Changing 

Family 前引， 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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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他们第一次学习什么是不自私 C unselfishness) 和互相的

爱。"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美德，即仁慈和正义，基本上靠家庭教训。

在这些之后就要学习应当的服从和公正的规则。"如果小男孩和小

女孩没有学会如何服从或如何在家庭作领导者，他们在社会当中

也不可能以一种符合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方式施行权威。①家庭生

活也同样奠定很多其他美德的基础，比如愿意帮助 (readiness to 

help) 、关心别人，公平、诚恳、勤劳。"如果家庭不是一个表示同情

别人、耐心地照顾孩子的团体，我们在别处也找不到这样的

团体。"②

不过，家庭教育决不限于父母的教育角色。家庭的每一个成

员都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角色。孩子之间的教育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家庭中只有一个小孩，这种教育就缺少，而有好几个孩子的家

庭则能达到这方面的良好效果。那些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从一开始

就通过每天的经验学习到什么是控制自己，什么是不要求比别人

有更大的利益，他们学习帮助别人、服从、自我牺牲。由于这些，他

们得到更大的内在力量，能更好地面对日后的生活挑战。如果家

庭里没有别的孩子，托儿所可能更为重要，这样孩子有机会体验到

别的孩子的团体。

另外，家庭对父母也有一定的教育影响，因为他们所受的挑战

是活出一个理想的人格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家，来完成这个崇高和

伟大的任务。人们所负担的责任是最有效果的教育措施之一。父

母的任务就是对父母本身的教育性剌激。因此，"小孩子对于其父

母的圣化具有一种微妙的贡献"CGS 48) 。

家庭是其成员的最为重要的灵性家园。"基于彼此之间的爱、

信任和尊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理想、信念、价值和态度的交换，有

经验、快乐、忧愁、成功和失败的分事，而这些在任何别的团体中都

① 见J. Messner，前引， 419 0
② 见 The Changing Family ， 前引，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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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找不到的。"①人对于沟通、专情、美丽、玩耍和休息的渴望首先

在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的圈子中得到满足(虽然当孩子长大，他

的朋友的圈子逐渐会超过家庭的范围)。许多文化和文明的最为

精致的价值首先在家庭得到了发展。家庭提供的是那种个人的接

触(personal touch) 、温暖的气氛、友谊和爱情，而人们都需要这种

气氛，特别是在今天大城市和大组织中的冷淡环境。家庭不仅仅

是为了给人帮助，它也给人一种归属感和被接受的感觉。同样，家

庭也是"信仰的家园"，它要将祖先的信仰传到后代，要维持宗教传

统并将宗教的信念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出来。这些传统和庆祝的节

日给予家庭一种宗教的归属和自我认同的精神。

二、夫妻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夫妻之间的合一是一种全面性的，在一切身体和灵魂需要上、

在一切困难和快乐上的团结。为了这种合一的缘故，共同的住所，

共同的饭桌和床是理想的，而共同的计划、共同的经济和行动也是

应该的。一方为另一方的快乐和发展有责任，这种信任和意识会

构成一种能克服各种困难的桥梁。相反，如果一方不关心另一方

的困难、喜乐、希望与需要，那么他很快就会感到，他旁边的人就是

一个陌生人。对于对方的开放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没有它，两个人

也不能维持亲密的关系;基于这种开放，一方才会与对方分享自己

的快乐和困难，正如他会聆听对方。这个分享的前提又是时间，因

为对话、一种默契地坐在一起或感情和思想的交流，都需要时间。

夫妇似乎不可能从他(她)们婚姻的开始就在思想和感情上都

是一心一意的。在教育上、兴趣上和行动态度上的差异会造成磨

擦。人们应该实际地面对和评估这些困难，因为它们是每一个家

庭的一个部分。基督徒夫妻应该以福音的精神来面对它们。"与

那么多以自我为中心和要求个人报酬的态度不一样，福音强调对

①见 Jakob David , "Marriage. ill. Family" , SacramentumMundi 田， 1969 ，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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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关心。这种原则的实现意味着为自己的爱人服务，照顾孩

子的深层需要，愿意不断地在容忍上和宽恕上成长。这些感情上

的答复是人们不能一天之内就学习到的;它们也需要一个诚心的

投入。这个任务很明显是一个信仰的答复的结果，而该信仰要与

生活结合。"①

夫妻的亲昵生活以特殊的方式在夫妻之爱中得到表现。夫

妻两方对婚姻行为有权利和义务，但他们同样也具有义务，在性

生活中要尊敬对方。"在这种相遇中，性生活应该是用为促进合

一，而如果它阻碍合一则要控制它。这就是婚姻中的贞洁的规

律。"②夫妻互相的亲密依赖和归属奠定了绝对忠贞 (absolute fi 

delity) 的要求。当然，孩子对于一个坚定的家庭的需要也支持这

个要求。

夫妻两个都有义务来照顾家庭的物质和精神情况，虽然他们

的角色可能是不同的。在传统的"核心家庭"中，丈夫一般就是挣

钱的一方，而妻子承担家务并照顾孩子。不过，在家庭的农场、作

坊或小店铺，妻子也经常去帮忙。今天，妇女在更大的程度上有自

己的工作并为家庭的收入有贡献。这一点在大多的情况下是出于

不得已的需要。同时，由于现代的设备(如现成的食品、自动的锅

炉、洗衣机、冰箱和暖气)导致了家务的简单化，妇女也可以更容易

地去外面上班。另外，妇女的教育水平很快地提高了，因此妇女也

可以追求多方面的职业工作。最后，因为平均寿命也提高了，妇女

为了养孩子所需要的时期相对来说也相当缩短了。特别是在这种

"家长后"的阶段，重新去上班对很多妇女来说是一种个人的充实

(personal enrichment) ，也给社会带来好处。

当孩子还年幼时，他们当然需要父母更多的关注。一般主

①见 Leonard G. Urban , "Familiaris Consortio. A Pastoral View" , in The Changing 

Family ， 前引， 191 。

②见 w. Molinski , "Marriagι1 Institution and Sacrament" , Sacramentum Mundi III, 
1969 ， 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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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妈妈来照顾婴儿。这不仅仅是事实，而且她们在此方面比

较"内行"。母亲在这方面是主动的，这是一个自然的倾向。虽

然父亲也参与，孩子经常很自然地向妈妈跑。这并不是说父亲

应该不管，因如父亲的特殊照顾也是代替不了的;但是，为了家

庭的好处，人们必须保证妈妈拥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家里的孩

子。"人们必须承认，妇女和男人有同样的权利来负责各种公共

的职位.但是人们不可以这样安排社会以导致妻子们和母亲们

实际上被迫在家外找工作。"①妈妈的责任"表达了整个社会尊

重养育孩子的重要性，并且，更普遍地说，所有的被称为‘妇女的

工作'的重要性"。②

一个兼任工作比全任工作更适合一位母亲的任务，如果有

人能照顾小孩子(比如祖父母) ，或者孩子去托儿所上学。研究

表明，基本上两种任务的问题是与家庭生活矛盾的，而不是上班

本身。③一种新的家庭模式越来越普遍，就是说妻子也在家外

工作。"然而，在那些家庭中的角色分配还是与传统有关。丈夫

被认为是主要的挣钱力量，他在家里的任务相对小，而妻子被视

为应该保留在家里的主要责任，虽然她也去上班……大部分的

丈夫和妻子认为，妇女的工作是家庭收入的必要的但是补充性

的泉源。"④

夫妻有时会犯各种违背仁爱的罪。与他们的特殊身份特别有

关的是下面的罪:心胸狭窄的嫉妒;这个嫉妒无根据地怀疑对象的

忠贞并压抑超过家庭圈子的友谊关系;浪费团体的东西或为了个

人的利益使用它，同时损害配偶的利益;丈夫或妻子对家庭有独裁

①见 John Paul II , Apostolic Exhortatio凡 Familiaris Consortio , 1981, nr. 23 0 

②见 Dana Hiller, "Sex Equality , Wornen' s Ernployrnent and the Farnily" ,in The Chan 

ging Family ， 前引， 120 0
③ 参见 Dana V. Hiller，前引， 120 。

④见 Patricia Voydanoff, "Changing Roles of Men and Wornen" , in The Chaηgzng 

Family ， 前引， 1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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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统治;没有足够的理由而长期不回家;侵犯夫妻之间的忠贞。

→些心理学家认为，婚姻中最破坏性的情绪并不是愤怒，而是不断

挑剔或批评、蔑视、封锁或封闭自己 (nagging cri ticism , con tempt , 

defensiveness and stonewalling) 。

三、父母的义务和权利

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来自这样的一个事实:父母生了孩子，而婴

儿在诞生时是非常元力的，全依赖于父母的照顾。孩子需要父母

喂养他们，并在心灵和精神方面都需要父母。然而，照顾孩子的任

务也为父母带来一些相关的权利。

由于他们在生理和灵性上的优越性，父母对孩子有个人的权

威。因为他们在感情上，在自然的倾向和天赋上以及在责任上都

与孩子是最接近的，他们的权威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而教会和国家

的权威则是次要的和辅助性的。国家和教会通过习惯和法律普遍

肯定父母对孩子的正式性权威。如果养父母具有父母的功能，相

应的权利和义务也属于他们。

因为孩子是父母二人生的，父母二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因为两人在怀孕、养育和教育方面都扮演不同的角色，某种

"分工"是很自然的，因此也会有某种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这种任

务的分配一部分来自作父亲(fatherhood) 和作母亲(motherhood)

本质上的不同(比如喂小孩儿一部分来自社会的习惯。因而，就这

种分工不能很简单地作一种先天的和普遍的决定。

如果父母忽视他们的孩子或不能给予他们适当的教育，他们

就会失去对于孩子的权利。不过，没有父母的权利并不等于没有

父母的义务。这→点在婚姻之外生的孩子或在离婚方面显得很

重要。

1.父母的义务

父母的首要义务是负责任地承受他们作为家长的身份(par

enthood) 。这个义务超过一切其他的义务。父母"生一个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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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他们有合理的希望，他们能以符合人性的方式养活并教育

他"。①如果是超过他们能养活和教育的力量，他们就不应该生那

么多孩子。同理，在婚姻之外生孩子必须被认为是不允许的。

如果一个不合法的孩子(即婚姻外的孩子)出生，不结婚的父

母的义务基本上和婚姻中的父母是一样的。父亲必须以物质财富

协助母亲来养育他的孩子，按照他的经济情况和母子的需要。虽

然父亲可能会逃避那些要求他给孩子钱的法律制裁，他还有自然

的义务为孩子提供生活条件和职业训练。作为一个规则，在这种

情况下，教育的权利是属于母亲的。由于足够的理由，父母可以将

自己的非法孩子送到孤儿院或送到一个愿意接受或领养孩子的

家，一一如果他们知道，孩子在那里会受到好的待遇。领养那些自

己的父母无法照顾的非法小孩，无疑是基督教仁慈的一种值得颂

扬的行动。除此之外，这样的孩子可能成为一种祝福和快乐的泉

源，特别是为了那些自己没有孩子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些孩子

可能成为新的意义和丰富的生命。

(1)有秩序的爱

爱是父母的最基本义务。作为一种自然的感情，父母的爱似

乎总是比孩子的爱更为强烈深厚。爱也是福音的基本信息。"但

是光说这个词是不够的。这个话要求我们去实现它，要求我们用

人的方式和爱的行动来表明一个人真是被爱的。每一个人 4般

(虽然不总是这样)都会在家里感受到他是被爱的。"②如果孩子在

家里感受不到他们是被爱的，那是一个悲剧。那些失去了自己的

父母或与父母分离的孩子更容易面对这个问题。在这种可悲的情

况下，他们的环境就要尽可能地协助他们。

内在的异化和父母方面的憎恨不多出现。但是父母的爱在不

①见 w. Molinski , "Marriage. II. Parents" , Sacramentum Mund i III , 1969 , 408 。

② 见 Da飞吐 M. Thomas , "Home Fires.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hristian Fami 

ly气 in TheCha昭ing F，ωηily ， 前引，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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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方面可能有缺陷，或许是由于"过"，或许是由于"不及"。虽然

克勤克俭(discipline)和有效工作的意志是教育的正当目标，但太

过分的要求、不给予鼓励和承认、不断地批评和不满意等态度，到

最后只能产生反效果。爱比严格的规律及强硬的正义能提供更好

的限度和成长模式。正面地鼓励一个孩子的成就比批评他更有效

果。这一点适用于教室，也适用于家庭。孩子需要的是指导、纠正

和限度。但是，在太多的时候，成人对孩子的"纠正"只是在他们生

气时，而当他们还加上身体上的惩罚，这就是破坏性的行动。太严

格地甚至不公平地对待孩子的做法不会改进孩子，只会引起反对、

反感和一种抗拒一切权威的精神。虐待孩子的阴暗问题前面已经

提到了。那些不与他们亲生父母在一起的孩子，更容易受到不公

平的待遇。这→点是反对离婚的一个强有力的论点。

对于教育目的有害的也是指导的混乱和不一致。如果一个孩

子不明确知道父母会同意或反对一个行动，因为父母多次改变自

己的主张，他就会陷于挫折感，而且似乎必然地会患上一种神经

病。如果父母的劝告总是有矛盾的，情况也是同样糟糕。太过分

地占领孩子(over-possessiveness) ，将孩子孤立在家庭中，不让他

有别的社会关系，这些态度就等于不给予孩子宝贵的并且必需的

感情和灵性发展上的机会。心理学表明，这些缺陷对一个孩子的

成长的影响是多么深、多么严重。由于财富、个人利益或其他的不

公正的理由而阻碍孩子的婚姻，这也最为严重地违背父母的爱。

另一方面，父母如果宠坏孩子，表示太过分的宽容或不当的偏

爱，也同样是有悖于爱。正如爱的缺乏一样，太多的爱对小孩子也

是有害的。为了鼓励一个孩子而爱他比别的孩子多，这样做就会

得罪那个被忽略的孩子而且也不帮助那个受宠的孩子更好地适

应。有时，那个被宠爱的孩子不能得到足够的自信和独立性，其后

果是，他不能自己面对人生中的困难;或许他不知道什么是服从别

人和在社会上与人交往;这样他很容易会反对团体并陷于孤立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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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生命、健康和物质生活的良好条件

一个孩子的感情生活并不是从诞生开始的。古代的人都已经

知道这些。母胎中的小孩是活的，他有睡眠的时期和睡醒的时期，

他也开始回应外面的环境。最晚在第五个月，孩子有聆听的能力。

他能够记得一些人的声音，比如父亲的声音和弟兄姐妹们的声音;

他能昕音乐和狗的叫声。如果孩子在母胎中能够体验到，他是受

欢迎的，是被爱的，他就会有更好的发展，身体也更健康和强壮。

这些科学知识为父母带来一个重要的任务，但也是一个机会。父

母很早就能够为孩子给予很多东西，但首先是被接受和被爱的

戚亭
山儿。

父母必须在孩子诞生之前就注意到对他的保护。在怀孕期，

他们必须避免一切有害于胎儿的事。母亲的吸烟、喝酒和服用毒

品，都会伤害孩子，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吸烟人的孩子在身体

和精神方面的成长比别的孩子慢;吸烟者也面对更高的流产率和

早产的危险。孕妇喝酒是孩子精神迟钝和畸形的主要原因之一。

毒品很严重地影响胎儿的健康，特别危险的是海洛因和可卡因。

可卡因能使胎儿的脑部得不到氧气，也能破坏胎儿的血管，这就等

于中风。可卡因对孩子的典型损害是视力问题、不能专心和身体

发展的缓慢。吸可卡因的妇女流产率特别高(38%) ，她们的早产

率也比较高。

母亲也必须避免一切用力的工作和情绪上的干扰，而丈夫要

更多照顾他的妻子。如果他以一种粗暴的和虐待的方式对待她，

那他就是严重地不负责任。

父母有严格的义务以符合人的尊严的方式来照顾他们的孩

子。他们得提供食粮、衣服、健康、住宅和一个家。另外，奠定孩子

的前途和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父母也必须给予一定的物质上

的保障。他们也可以用高级学校或大学教育来代替给孩子的

遗产。

孩子的贫穷的重大原因之一是离婚。在美国，大多的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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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是单一家长家庭(90%是没有父亲的家庭) ，而在别的国家大概

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家庭的分裂强迫很多人陷入贫穷。如果能

减少家庭的不稳定，也就能在很大的幅度上减少贫穷。"①当一位

父亲离开家庭，他常常留下没有经济基础的妻子和孩子，而那些没

有结过婚的妇女很少能获得孩子的父亲的协助。要促进孩子的物

质生活，就得确保婚姻的稳定。"因为对孩子和婚姻会有很大的后

果，作为父母的我们必须表示对爱人的关怀，也得实行它。我想我

为我的家庭能做很多事，但是我为我这四个孩子能做的最大的事，

就是爱他们的母亲。"②

(3) 教育

父母有绝对的义务去尽可能地教育其孩子并关注他们的灵性

生活。发展孩子的个性是父母的最为杰出的任务。"因为父母给

予了孩子生命，他们也具有慎重的义务来教育他们的后裔。因此，

父母应该获得承认，他们是孩子的首要和主要的教育者。他们的

教育角色是那么决定性的，以至似乎没有东西能补充他们的失败。

因为父母要创造一个充满爱和尊敬上主及人的家庭气氛，为了保

障孩子的一种完满的个人和社会发展"(GE 3) 。

一个人在其生命的头几年所接受的照顾会大大地影响他的未

来前途。儿童教育家认为，较之六岁之后所受的教育，早期童年时

所受的教育更为重要。在这个早期的阶段，成人的基础就被奠定

了。在头几个月，孩子每天需要很多小时的接触，需要抚摩、注视、

微笑和温柔。他们的关系人(reference person)不应该改变。孩子

在他最初的关系和环境上需要恒久性(constancy) 。早期童年就

会决定一个人后来是快乐的或忧郁的、外向的和爱人的(或孤立

的)、爱好工作的或懒惰闲逸的。

① 见J. Regier in The Changing Family ，前引， 163 ， "只有五分之二的由妇女主持的

单一家长家庭收到父亲给孩子的支持金，而那些从来没有结婚过的妇女中只有

7侈得到父亲的支持"(同上， 164) 。

② 同上， 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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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任务要求父母关注他们孩子的道德和人格发展。人应

该按照他由上主得到的召唤并按照他将来在社会上的责任而获得

熏陶和教育。这也包括在社会美德上的、宗教美德上的和其他德

性上的训练;人依赖这些美德为了过一个有秩序的和快乐的生活。

当孩子长大时，他们应该获得正面的和谨慎的性教育。当孩子无

法基于自己的力量克服道德上的危险，父母则有义务保护他们免

遭这种坏影响。这也意味着对于孩子在家外的活动需要某种监

督。另一方面，与孩子的年龄相应，父母要帮助他们自己站起来，

并要培养孩子独立地和负责任地下决定的能力。父母的好榜样为

孩子非常重要。"父母在孩子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过错，就能够更

有效地引导和纠正自己的子女。"①

父母也应该教训孩子关于上主的知识和如何礼敬他。"家庭

可以说是家里的教会。通过其言语和榜样，父母应该是孩子的第

一个信仰的宣讲者"(LG 11 ，参见 GE 3) 。一切将来的宗教行为

的基础是在家里奠定的。具体来说，基督教的灵修应该表达于共

同祈祷的习惯、共同去望主日弥撒、参与其他的宗教活动、家庭的

降福和类似的礼仪以及在关于信仰和灵修生活的对话中。如果祈

祷文、礼仪和《圣经》的故事早在孩提时期就被学习并被适用，它们

就将深入地铭刻在孩子的心上并能一辈子陪伴他。

理智上的训练和培养也是在教育孩子上的重要层面之一。为

了发挥孩子的能力，父母有义务安排学校教育。如果父母不管一

般的国家所提供的甚至要求的基本教育，那么他们就严重地违背

了这个义务。这也包括宗教教育;在上学时期，父母有义务关注孩

子受学校或教会所提供的宗教教育，相应于他们自己的信仰和

信念。

当孩子达到一定年龄时，他们必须学习工作，虽然父母可能是

富有的。因为只有工作，他们才会成为团体的一个有用的成员，才

① 见 1994 年的《天主教教理))222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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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成为负担，并能正当地过日子。最后，孩子必须学习一种有用

的职业，为了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生活并为了建立将来的家庭。

当孩子选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圣召时，父母是他的顾问，虽然

他们不可以干涉孩子的自由决定。"关于成家的事，父母或辅导者

应该提供很明慧的劝告和指导，而少年人应该乐意地听他们。同

时，人们不应该施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压力来影响年轻人结婚或

选择某→个对象"(CS 52) 。

如果父母严重地忽视或忽略他们在教育上的各种义务，或当

他们无法完成这些义务，国家应该有权利来干涉。比方说，国家可

以强迫父母施行他们的教育义务并送孩子到学校。在极端的情况

下，国家有权利一→暂时的或持久的 将孩子从父母那里带走

并把他们放人另一个家庭或另一个提供教育者的组织。

2. 父母的权利

正如父母有义务照顾其孩子的需要和教育，他们也有这方面

的权利。首先，所有的父母有权利决定孩子所受的教育的形式和

内容。这个权利多次受国家于预而减弱，因为国家在教育事务方

面的干涉是强大的。这种不正当的干涉是对于一个基本的人权的

侵犯，应该坚决纠正它。

很明显，自然本身就说明父母在教育上的优先地位，因为通过

父母对孩子的强烈爱情，他们就是最关心的和最好的教育者。爱

是教育中的一种不可超越的和基本的力量。另外，通常没有人能

比父母更加了解孩子，因为父母在个性、性格和天赋方面最接近孩

子。父母为了培养孩子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超过任何其他的人，他

们有权利和特权按照自己的原则和信念教育孩子。梵二坚决强调

和保卫这个权利，并宣布"父母具有教育自己孩子的第→个和不可

转让的义务和权利"(GE 6) ①。

① 请参见《普遍人权宣言》的第 26 条第 3 段"父母具有优先的权利来选择自己的孩

子应该受什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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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父母的教育权利包括: (1)父母有根本的和首先的

权利来决定孩子宗教上和道德上的教育，并由社会获得足够的协

助以能恰当地完成自己的教育角色;(2)父母有自由地选择学校和

其他的教育措施的权利，为了能根据自己的信念给孩子教育，不可

以强迫父母将孩子送到一个与自己道德和宗教信仰有差异的学

校 ;(3)父母有权利从国家得到相当的支持，为了能够将孩子送到

他们自己所选择的私立学校，父母应该得到的补助就相当于国家

通过那些私立学校所省的钱川的父母有权利向自己孩子必需上的

国立学校要求提供宗教教育。①

梵二正当地要求，自由地选择学校和其他的教育措施的权利

"不应该成为一个理由来在父母身上加以很多不公平的负担，或直

接地或间接地"(DH 5) 。国家肯定有权利以要求私立学校达到国

家所规定的教育标准;但如果这些条件不成问题的话，那么私立学

校正如其他的学校也有受到补助的权利。如果父母要负担一切私

人学校的开支，而国立学校的学费很低或没有，那么父母的选择自

由受到损失。如果那些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父母的

税收都不被用为他们的愿望，而是用于那些他们不能完全同意的

学校，这就是对正义的侵犯。社会的权威有义务"基于分配性的正

义，要保证公共的补助分配是这样的，以使得那些为孩子挑选学校

的父母能真正地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做"(GE 6) 。

父母的另一个权利是在养活孩子方面应该获得相应的协助;

那些有许多孩子的父母不应该受到歧视。②这种协助的方式可以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国家可以给予孩子补贴或可

以减少税务、教育补助、社会福利或服务(比如托儿所)或用其他的

方式;通常有几个协助的方法同时应用。"这不仅仅是个人尊严的

① 参见 Charterof the Rights of the Family (Holy See, 1983) ,nr. 5 ，亦见 C1C 793 和

797 f, 
② 见 Charter of the Rights of the Fam句，同上， nr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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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且也要看父母通过养活和教育孩子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如果负责任的父母在同样的社会团体中比那些没有孩子的人要接

受一个更低级的生活水平，那是有悖于分配性的正义。"①这样的

情况就违背正义的原则:孩子的教育是父母的负担，但教育的结果

后来由所有的人分享(就是说那些自己没有孩子的人，也许由于经

济考虑不要孩子的人也因别人培养的孩子得利)。

就家庭中的工作和孩子的教育而言，需要改变人们的意识和

态度，因为这些工作与有收入的工作是同样重要的。②当然，如果

仅仅从经济的考虑来看家庭里的孩子，这也是一个根本不足够的

看法。孩子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很多不能生育的夫妻很努力地

愿意生孩子，这一个事实就说明这一点。因此，父母应该考虑一

下，他们要为孩子的这种祝福投入多少照顾和努力。另外，孩子和

他们的配偶以及孙子在老年生活中是一个很大的喜乐。陪同老父

母并去探望他们的大概主要就是孩子和孙子们。

3. 家长义务和权利的限度

父母对于其孩子没有无限的权威。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受到别

人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直接是孩子的权利，而间接是国家、教会

和其他的教育者(比如亲戚和老师)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

(1)家长的权威受孩子权利的限制，因为孩子不是其父母的

财产，而在原则上他们是平等的伙伴，他们有不可夺取的人权。

"因此，在他们还不能自己作决定并为其行动充分负责任的程度

上，他们应该服从其父母;但父母只能在这个程度上期待孩子的服

从。父母不可以试图限制或影响孩子的意志，除非这样做是为了

孩子的好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重要的事情，如职业或婚姻的选

择，但对于不重要的事(比如在穿时髦衣服问题)也同样有效。"③

① 见 W. Molinski , "Marriage. II. Parents" ，前引， 410 0

② 根据美国的一些统计，一对夫妻在平均上每天为投入 4.3 个小时(一个孩子)的服

务时间，或 6.5 个小时(两个孩子)或 7.6 个小时(3 个孩子)。

③ 见 W. Molinski. 前引，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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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教育方面，孩子的自由也必须受到尊重。宗教教育主要是

以良心的指导和形成为目标，而不可简单地强迫某一人接受一个

信仰。纯正的宗教发展只能建基于个人的信念(personal convic 

tion) 。当然，作为孩子的老师和顾问，父母具有权利甚至有义务

将自己的信仰和宗教价值传给小孩子，因为在小的时候，孩子不能

为自己作决定并寻求成人的指导。当一个孩子侵犯上主的法律

时，父母必须反对。不是每一种惩罚和强制都是与人的权利相违

背的。

(2) 父母有义务让国家和教会施行其辅助性权利，特别是在

教育事务上，因为父母本身无法满足孩子的一切需要与公益的需

要。因此，国家具有权利来强行一个符合社会和其文化的教育标

准。如果父母忽略他们的孩子，国家可以强调他们要施行这些义

务。教会也能要求父母给予教会宗教教育的机会，但教会只能用

道德上的手段和制裁来强行其权利。其它的宗教团体对于它们的

成员也有同样的权利。

(3) 老师、亲戚和其他的有教育功能的人同样有指导和教训

孩子的权利，而父母也得尊重这些权利。父母不可以命令孩子做

一件与其他教育者的合理规定相矛盾的事。譬如说，他们不可以

劝孩子晚上出去， 如果他们送孩子上一个供膳宿的学校，而晚

上出去则是违背校规的话。相反地，父母也必须支持其他的教育

者的努力并建设性地与他们合作。

4. 国家和教会的教育角色①

虽然父母的教育权利是首要的，教育的任务超过父母的能力，

因此，国家和教会的辅助性协助是必要的。这个需要也将某些教

育义务和权利给予了国家和教会。

在现代的条件下，国家无疑拥有权利向每一个人要求一定的

一般性的知识和教育水平。因为公益的要求是，人们有足够的训

① 请读者注意:作者的看法不一定表达编者的看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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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来面对今天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参见 GS 60) 。因此，国

家具有权利来规定教育标准，监督并贯彻执行。国家的任务是关

注并协助父母和其他教育者的义务和权利。

为了确保所有人的教育水平，国家可以有公立的学校和教育

制度，正如公益所需要。它"应该保护孩子得到适当教育的权利。

它应该关注老师的能力和他们训练的杰出性·…..但它也应该注意

到辅助性的原则，并不让任何学校垄断出现"(GE 6; 参见 3) 。国

家学校垄断制，也就是取消和禁止私立学校的做法，没有法律上的

基础。作为首要的教育者的父母具有要求私立学校的权利，如果

该学校能保持教育水平。不过，不适当地强调宗教学校的权利也

许也会造成一个不公平和反对公益的状态，如果这与其他的教育

需要有所违背。

国家具有要求一定的教育标准的权利;这也包括执行义务教

育为了确保教育的目标。不过，这种强制不应该超过绝对必要的

范围。

与国家要求教育标准的权利相对应的，是它给居民提供所必

要的教育条件的义务。《人权宣言》要求"教育是自由的，至少在基

本的和初级的阶段中是这样"(21 条 l 段) 0 1976 年发表的联合国

条约指出"各种中等教育(包括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是所有

的人都普遍能得到的;得到它的方式尤其是逐渐施行免费教育。

高等教育也同样应该是所有人能够获得的，基于人的能力;得到它

的适当方式尤其是逐渐执行免费教育。"①另一个条约针对妇女的

教育权并要求她们有同等的教育机会。国家要确保"职业前途和

指导的同等条件，学习机会和在各种教育制度中得到学位的可能

性，无论是在乡下地区或在城市地区;这种平等要在学前、小学、中

①见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 Social , and Cultural Rights of 1976 , art. 

13 ,no. 2(lan Brownlie ed. ,ßasic Documents on Human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8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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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和高级技术学校以及各种职业训练中获得

保证"。①

教会是关注人的宗教使命的团体，它注重永恒的得救和终极

目标，因此它也拥有教育的权利，而为了达成其目标，这些权利是

很重要的。正如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关于信仰自由的文献所指

出，这一点对于其他的宗教团体也是有效的(见 DH 4) 。但是，对

所有宗教来说，其教育角色只是辅助性的，正如国家的角色是辅助

性的一样。其使命是在那些父母不能完成的任务上来协助父母。

具体来说，教会拥有给予宗教教育的权利，并且也有权利来关

注有关宗教和道德的教育。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天主公教学校在

现代中仍然是很重要的。梵二强有力地坚持这个权利，并继续声

明"本届神圣的主教会议重新宣布一个在众多教会文献中所发表

的权利，即教会有权利自由地创立和办理各种学校。同时，本会议

重新指出，这种权利的施行为了良心的自由、父母权利的保护和为

了文化本身的进步是一个重大的贡献"(GE 的。

同时，教会的教育权利和提供宗教教育(或提供公教学校，如

果需要的话)的义务是相应的。"人灵的牧者有责任运用一切，使

所有信徒能获得天主教教育"(CIC 794 ， 2) 。除了青年教育之外，

经常也需要成人教育。家庭指导中心，包括计划生育协助中心，是

最需要的服务机构之一，在超大的城市尤其是这样。

四、孩子对父母的义务

根据圣托玛斯，孩子对父母的义务是建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父

母在上主之外是"生命、成长和教育的第二个泉源"。在一个正常

的家庭中，孩子无疑欠父母很多，因为父母给予他们很多。因此，

孩子具有爱慕、尊敬和感谢的义务。另外，父母为了使孩子有良好

①见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 
opened for signature 1980 ,Annex ,art. 10 a (lan Brownlie，前引，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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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要承担责任，而这又意味着孩子必须服从他们。孩子在其

感情生活中早就很自然地体验到了这一切义务。不过，当父母不

完成他们的义务，当他们不正当地爱他们的孩子或者不要这孩子

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这些情况会影响与改变孩子对父母的义

务，但一般的基督徒的爱 (general Christian love) 的义务总不会

消失。

1.尊敬与敬重

十诫中的第四诫直接强调孩子有尊敬父母的义务。"应孝敬

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延年

益寿"(<<出谷纪>>20: 12;<< 中命纪>>5: 16) 。基督两次引用这个诫命

并肯定它(<<码窦福音>>15:4;19 :1 9) 。对父母的尊敬来自生命的奥

秘，而在此奥秘中，父母是上主的同工。同时，父母在上主面前为

孩子具有的重大责任也奠基尊敬父母的义务。

尊敬的内在态度必须以外在的形式来表达。如果孩子因父母

的穷困或卑微而感到羞耻并否认他们;如果孩子以粗暴的、攻击d性

的语言对待父母，看不起他们或向他们下子，这都是犯罪的行为。

不过，当父母由于精神衰退、喝醉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控制自己，孩

子可以阻挡父母的行动;这并不违背尊敬父母的诫命。

2. 服从

从使徒书信来说，服从是父母和孩子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孩子应该在所有的事上都要服从他们的父母(<<厄弗所书 >>6: 1 ;<<哥

罗森书 >>3: 20) ，而不服从被列入恶习的行列(<<罗马书>>1 : 30;<< 弟茂

德、后书 >>3: 2) 。服从等于是接受受造界的阶层性秩序 (the hierar

chical order of creation) ，归根到底是接受上主的安排，因为他如

此安排了人的存在，使人依赖于他人并服从他人。孩子的整个发

展过程需要父母及教育者的协助和指导，因此也需要孩子的服从

(教育性的服从)。当孩子还不能自己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时，他们

在一切合理的、有关教育及训练的事上必须服从于父母。另外，家

庭的秩序也要求孩子服从于父母的权威(功能性的服从) ;如果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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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已经是成人但住在家里，也是如此。在那些对家庭秩序来说是

必需的事上，所有的孩子都要服从。除此之外，父母还有一种广泛

的权利，在各方面劝勉孩子。

如果孩子不服从其父母的正当命令，他们就是犯罪;按照事情

的重要性，这个罪行也可能是重大的。如果孩子服从，但只是以怨

恨的态度并且驳回父母;如果他们无理由地过早离开父母、为了逃

避父母的权威;如果他们蔑视父母的劝告等， 这些都是孩子的

罪行。

因为人是软弱的，对于人们宣布命令的信任也是有限的。父

母和教育者应该注意，需要启发孩子的辨别能力，并培养孩子对于

错误命令的正确态度。这种辨别精神 Cspirit of discernment)对孩

子的发展是健康的，只要孩子的批评精神是基于对神性权威的尊

重。孩子没有义务在不道德的事上来服从其父母。孩子甚至不允

许这样做，除非是有关实证性的神定的或教会定的规律的事(比如

主日弥撒的义务)。如果孩子在这样的规律上面对严重的压力，他

就可以服从父母的不合法命令。孩子也有权利来脱离太过分的依

赖性，而在那些违背自己利益的命令上他也没有服从的义务，

如果是重大的事情。所以，孩子没有义务在选择婚姻对象的事上

服从其父母的命令，但他们也不应该忽视父母的更多的生活经验，

应该向父母请教并聆听他们的意见。

3. 爱慕和感谢

首先，子女的孝爱是感恩的爱慕(参见 GS 48) ，因为孩子欠

Cowe to)父母的恩甚多，如他们的生命、生活环境、教育和众多其

他的福利。通常，孩子受其父母的恩惠 Cindebted)超过任何其他

的人。爱慕和感恩、自然与所受的恩惠是相应的。父母的自私目的

也许会有害于孩子，而因此，孩子对父母的爱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父

母的爱相对应的。

爱慕和感激之情必须以言语和行动来表达。孩子应该对家

庭的问题表示兴趣并乐意地帮助。长大的孩子应该协助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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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父母，如果他们是贫穷的，也要通过拜访、打电话等使他们

感到快乐。在发达中的国家有这样的倾向，就是将老年人太快

地送到养老院。但是，年轻人及其家庭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仅

是税务的提高，而且也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方面

的缺乏。"老年人常常能够成为代沟出现之前的桥梁:有多少孩

子在老年人的言语及温和中找到了理解和爱!而多少老年人愿

意赞同‘孙儿是老人的冠冕'这一句《圣经》的话!"(见《箴言篇》

17:6) ① 

如果孩子对于父母怀着怨恨，他们因违背对父母的爱而犯罪;

其表现可能是:他们拒绝说话、写信或见到父母;他们咒骂父母或

说其坏话:当父母年老与贫穷，他们不协助他们;在危险的疾病时，

他们不叫司锋;他们不关心父母有正当的葬礼;他们不为父母

祈祷。

人应该因爱父母而爱整个家庭的人，首先是兄弟和姐妹们，其

次是祖父母以及比较近的亲戚。根据他们的亲戚关系，他们有权

i 刊得到特殊的爱和协助，如果需要的话。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应该

在家庭福利方面合作并应该注意保持家族的好声誉。另外，那些

为孩子们提供了宗教教育、知识性教育或职业训练的人(司锋、传

教员、老师或师傅)都应该获得尊敬。

五、家族，广义上的家庭

家里的仆人和女仆也属于广义上的家庭，而雇主应该不仅仅

视他们为工人和收工资的人。学徒也有类似的地位，他们也属于

广义上的家庭成员。

在现代社会中，家仆和家庭的关系多次被视为纯粹是王作的

合同。主人要求某些特定的服务，而家里的工人为了这个眼务收

到固定的工资。这种做法多次意味着仆人受到轻视、孤独和挫折

① 见若望保禄二世 ， Familiaris ConsG的。， 2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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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这些错误的观念，基督教对家庭的理想仍然是有效的。"在

家庭的服务确实依赖于一个自由的合同，但是由于工作的本质，这

样的合同不仅仅限于能准确地算出的工作和工资。家庭和家里工

人的关系在两方都是忠信(loyalty) 的关系。在不同的任务上，家

庭需要协助，而这些服务不能(像在工厂里的工作那样)准确地以

钱的标准来衡量，但它依赖于家仆一方对于家庭利益的同情关注。

由于这种对家务的关注，服务合同在其本质上就不仅仅是为了服

务而给钱，它还包括很多别的因素;家人对家里工人在身体和心灵

上的好处都要负责任。"①

1.正义的义务

雇主和仆人两方都必须遵守合同的规定。雇主在正义上具有

义务来给予公平的工资，不过分地加重仆人的工作量，给予合理的

休息时间，在合同到期之前不得解雇他们， 如果没有足够的理

由。侵犯或违背这些义务就意味着雇主有赔偿的义务。

仆人在正义上有义务以相应于他们所接受到的工资和利益而

负责任地工作;他们在工作和家庭秩序方面要服从主人并遵守合

同的规定。

2. 忠信和个人照顾的义务

就年轻的仆人而言，雇主具有父母的义务;这就意味着他们要

照顾其身心两方面的情况。他们有义务防备仆人说坏话、骂人或

说不洁的话。主人要警惕犯罪的可能性。如果主人利用其地位而

将其仆人引诱，使之犯罪，则是特别重大的罪。曾经有关于一个女

孩子，名字叫Irmina 的报告。她来自南美洲哥伦比亚CColumbia)

的穷人家庭。她 14 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一个比较富有的女主人的

家庭，要做保姆工作。但是，女主人的儿子，保罗，比Irmina 大一

岁，对这个年轻的女孩有兴趣并骚扰她。女主人想，保罗应该有一

些性经验，最好是和保姆有这些经验，不要在外面找妓女，所以

①见 J. Messner , Social Ethics (St. Louis/London: Herder Book Co. ,1965) , 42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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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mina 克法保护自己，被强奸。当女主人发现保姆怀孕了时，她

给了 lrmina 一点钱并且要她找另→个工作。这样， Irmina 被抛

弃，没有地方。可能她能够找到另一个工作，但(不谈性骚扰的罪)

女主人和她的儿子绝对有责任为Irmina 的孩子给予定期的资助。

他们仅仅给了一次性的支持，但这是不够的。

就那些长期服务的雇员而言，雇主应该特别尊重他们。"因为

当他们在很长的时期为→个家庭服务，并将自己的负担和快乐与

家庭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成了家庭团体的成员。因为他们为家庭

付出自己的生命，那么这家庭就要提供他们的基本需要，特别是满

足他们受尊敬的需要、感情上的需要、休息的需要，要提供在疾病

和老年时的保障、适当的住宅、假期和一切有关他们外在生活的

需要。"①

仆人有同情家庭的义务。他们对于家庭内部的事必须保持沉

默，并且具有尊敬和正当的态度的义务。

第三节 国家②

为了充分地实现个人的存在和为了完成那些超过个人范围的

任务，人们都依赖国家的协助。国家在一切其他的自然社会当中

具有优先地位，因为它要照顾居民团体的普遍公益。

一、国家的本原和来源

国家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以及其权力的限度，和居民对于国家

的道德权利和义务，都依赖于对"国家"这个概念的理解。

如果国家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如果国家是那个具有最高的、甚

① 见 J. Messner，前引， 422 0

② "国家"即是"国家"(state ， nation) 。为了强调"国"和"家庭"的区别，译者倾向上使

用"国家"而避免"国家"一词;虽然如此，有时仍然使用"国家"。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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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神圣的权力的"道德宇宙"(正如黑格尔及其学生马克思所

说)①，那么国家的权力是全能的，而反对它是不道德的。或者说，

如果国家仅仅是一种为居民个别利益和要求必须服务的工具，它

就不能处理一些超个人和超国家的目的(譬如富强国家不能关注

发展中国家的进步) ，但它只限于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 Cnational

ist) 的功能。

和上述观念不一样的是，基督教哲学将国家视为得到公益的

仆人(参见《罗马书))13:4"它是上主的佣人，是与你有益的勺。国

家也是上主的目标和计划的仆人(参见《罗马书))13: 6"[权威]是上

主的差役勺。国家不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因此，人们的权利也不仅

仅是基于他们与国家目的的和蔼。人具有自己的存在性的和自然

的权利，而国家必须尊重这些权利。基本上，这些权利等于是所谓

的"人权"。另一方面，国家也不仅仅是个体福利和个人利益的仆

人。人具有一种永远的使命(eternal destiny) ，而这个使命超越所

有的尘世的实在。个人的美满生活和国家的进步，都不是最后的

目的。个人和整个国家的团体归根到底要为上主的国和他在历史

中的救恩计划而服务。

1. 国家的概念

国家可以简单地描写为一个独立的(或自主的 independent

or sovereign)政治团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它与那些依赖于

国家的保护和协助的众多小团体有区别。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它

与那个独立的宗教团体，即教会，有区别。用一种更为完善的说

法，可以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有具体地理位置的、拥有最高的权威以

建立公益的社会。作为一个至高的、公共的权威，它具有最终作决

定的权力，而在所有的该地区内的世俗社会团体(temporal socie 

① 根据黑格尔"国家是神的意志，就是那个现实的精神发挥自己并取得形式和组

织"。黑氏的结论是"国家对于个人具有最后的权利，而个人的最后义务是成为

国家的成员"(见于 J. Messner，前寻 1 ， 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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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当中，它占优先地位。公益的建立在法律和宪法的实证性秩

序中受到描述，而这个秩序也决定政治权威并使之成为合法的。

由于其独立性和主权性，国家要长期持续并存在，它超过其他

的世俗团体。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在今天的条件下，为了达到其

目的，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因此，"完

备社会"这个概念今天也被相对化了。不过，实际贯彻执行政治任

务的责任始终还是依赖于个别国家。

2. 国家的起源

在这里，我们只是在哲学和法律的意义上讨论国家的起源，不

涉及历史的具体问题。每一个国家哲学都同意，国家不是人意志

的自由发明，而是基于人性的必然条件，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保

持团结，除非某一个领导者给予实际的指导和目标的统一。因此，

每一个文明的社会都必须有一个统治性的权威，而这个权威的根

源是自然(正如社会本身也是以自然为根本) ，因而其来源是上主"

(Leo XIII①;参见 GS 74) 。归根到底，国家和国家权威的必然性

是来自上主的，因为他创造了人并创造他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和政

治性的实在。这样，圣保禄才能说"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

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罗马书>>1 3:1; 参见《若望福音>>19 : 

11)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统治者都是由上主所指定的;但是政

治权威本身是上主所肯定的 (political authority as such is willed 

by God) 。

经验证明，在比较大的组织团体中，如果没有国家的协助也不

能完成很多重要的和必需的任务。连在个人的完满过程中，人也

只能在国家的保护和协助下才可以实现存在性的目的;而为了达

成人类的普遍目标一一就是发挥创世主的奇工并在历史中实现神

的计划 人们更依赖于国家的协调和组织能力。

因为人意识到，政治关系 (political fellowship)是基于人性的

① 见若望二十三世在 Pacemin Terris ， 46 条引用良十二世的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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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德诫命，那么国家就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在个人主义意义上

的、简单的、自由组合的结果。国家的制度本身是基于人性，在本

质上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要求。但是，一个国家的具体形式和具体

的政治秩序依赖于居民的决定。"国家和它的结构取决于人们的

自由意志，正如人们所建立的房子的风格一样。"①政治的形式(君

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等人国家的宪法结构、掌权的领导者

和党，它们的权威都来自于人民，或许是通过直接的同意，或许是

通过沉默的认可。认为个别人是上帝直接选择的并是授权于上帝

的(君王的神权)是有悖于人们的经验，同时也不符合上主的做法，

因为他多次利用第二等的原因 (secondary causes)②来实现他的计

划。在选择一个国家的掌权者方面，人民具有一种角色作用，因而

居民也能够罢免一个不负责任的或腐败的权威。

根据教会的教导，政治的不同形式是可能的和可接受的

(GS 74)③。极权主义的国家应该被排除在外，因为这样的制度不

承认其权力的任何限度。不过，我们不应该认为，每一个绝对的和

专制的政府都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如果一个社会受了腐败或

煽动群众的组织的威胁，一个专制的政府可能是合适的。各种形

式的政府关键因素是它愿意并能够为公益而服务以及它愿意尊敬

人的基本权利;根据这些因素就能判断一个政府掌权者的基本权

利。不过，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居民的成熟程度在选择政府的具

体形式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民的政治成熟性(political ma

turity)越高，他们参与政府工作的权利也越大。

① 见 J. Messner，前引， 562 。

② "第二等的原因"指历史与自然条件;上帝通过这些原因影响人间社会，而不一定

直接干涉政治。他本身才是"第一等的原因"。一一译者注

③ 参见若望二十三世 ， Pacem in Terris , nr. 67f。但若望保禄二世也同样表达对民

主的特殊赞成，因为"民主制度确保居民在决定政治的参与，它为了受统治的人保

证选举统治者的可能性，使掌权者为其行动负责任;如果需要的话，人民也能够通

过和平方式取代掌权者"(Centesimus Annus , nr.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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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的目的

国家的目的是促进普遍的、政治的公益，也就是建立正义和秩

序，确保国内的安全，提供共同的保卫，保持和促进一般的福利并

确保→切人享受到自由。特别重要的是，所有的人能得到公益的

好处，而必须避免有某一个人或某一居民团体的优先权利。这就

意味着，那些比较不幸的团体成员应该获得更大的关注，因为他们

似乎不能自己保护他们的权利或提出权利要求。

我们可以辨别国家的两个主要的功能:第一是提供秩序的功

能(ordering function) 。它在于建立和确保法律秩序。法律秩序

是国家一切其他特殊行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不具备，

人们的社会共存是不可能的，而他们在完成共同目标和任务上的

合作也是不可能的。秩序的功能也包括共同保卫的任务，因为只

有这样能确保法律秩序。

第二个基本功能是福利功能(welfare function) 。它意味着促

进居民的普遍经济、卫生、环境和文化福利。国家要创造各方面社

会合作的条件以使得所有居民能够获得这种合作的适当成果。个

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忽视了这个福利功能;它认为国家的管理范围

应该只限于法律秩序。不过，如今，国家的真正理想受了另一方面

的威胁，就是太强调国家的这个功能(譬如某些社会主义的形式)。

然而，为了让居民团体本身获得充分的发展，辅助性的原则 (prin

ciple of subsidiarity)是非常重要的并应该得到确保。在下面我们

将会更深入地讨论国家的功能和其辅助性。

肯定国家的目的其必然结果是它要有政治权力，因为如果国

家不能对抗那些不守秩序的、不合法的、威胁公益的力量，它就不

能施行自己的功能。权力在两方面是属于国家的:作为一个建立

内部正义与秩序的组织;以及作为一个自我保卫的组织。

4. 国家的道德特征

因为国家的基础是人的本性，它最后是上主的旨意，也是道德

秩序的→个部分。上帝所愿意的国家权威能够向人们的良心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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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圣经》在几个章节中有这样的说法(((罗马书>)13:1-7;(( 弟

茂德前书 ))2: 1 下; <(弟锋书 ))3:1;((伯多禄前书 ))2: 13-17) 。关注

公益是个体人格的道德责任的重要部分之一。因为国家的功能

"为了人实现各种物质和文化领域中的任务是基本的，它的价值是

最全面性的，包括个别领域中的个别价值;因此它是一个具有很高

地位的道德价值"。①

这就意味着，作为道德理念而实现的国家能够向每一个人的

义务感呼吁并为了公益而要求合作。国家的道德性质的特殊表现

是国家要确保人们之间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水平。"实际上，在每一

个国家当中会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虽然同时也有意识形

态的差异、甚至对立……这些价值表现于宪法或简单地作为一个

自明的前提，而作为政府、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国家就要遵守这些价

值"。②另外，国家在施行其命令时使用强制手段也是合理的，因

为国家的道德'性质给予这种道德合理性(moral justification) 。居

民则应该要对国家有责任感;他们在实现共同任务方面有义务去

支持国家。

二、政治权威和施行它的前提

1.政治权威的本质

政治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是根据某一国家的法律规定而

实现公益的统治权力。因此，政治权威是公益的仆人。然而，在这

个任务上，它也同样是上主的管理人(the minister of God) 。国家

以及国家各种权威的目的与人民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也就是光

荣上帝并在他的普世性创世救世计划上要合作。"借着我，君王执

政，元首秉公行义"(((箴言篇 ))8: 15 下)。作为"天主的差役" (((罗

① 见 J. Messner ，前引， 571 。

②见 o. von Nell-Breuning.Gerechtigkeit und Freiheit (Wien: Europaverlag , 1980) ,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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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书))13 :的，公共权威要为上主负责任，因为它们就是他的管理

者，必须在他面前而为其统治负责，也就是说必须在道德法律的限

度内施行其政治。这一点适用于个别的领导者，也适用于国会团

体。"行使政权，无论是在团体内，或在代表国家的机构内，常应局

限于道德范围内，常应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标，并应依循由合法权

力所业已制订的法律秩序"(GS 74) 。

因为人们的知识有限，人们是软弱的、倾向于片面性并多次为

私人的利益而利用权力，所以政治权威必须受某一种监督。因为

权威的问题涉及到所有的居民的权利，"人们在确保自己权利和福

利的参与是天经地义的，是国家的本质所要求的。任何好的政治

形式实际上必须包含这个‘民主原则'。"①然而，这种参与的具体

形式受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影响 o 在民主社会当中，大众媒介

和反对党在监督政府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公共生活和政策方

面，这种监督是必要的，但它不应该侵略政治家的私人生活。人们

不可以在严格属于私人的问题上去攻击一个政治对于，这是一个

公认的原则。民主的公平游戏规则(rules of democratic fair play) 

要求人们不仅仅遵守法律规定，但也要遵守不成文的契约。

政治权威本有的行动是政策。"它意味着那些为之负责任

的人以适当的方式去奠基、保持和增加公益。"②多次，人们认为

政策只是一个权力游戏，而参与的人只贪求职位并暗谋私人的

利益。人们经常说，政治是污秽的、黑暗的。捷克总统哈维尔

CVaclav HaveD在 90 年代初曾说过"我虽然每天面对很多政治

上的可悲的事，但我仍然坚信，政治在本质上不是污秽的。政治

最多因污秽的人而被抹黑了……说一个政治家必须说谎、必须

有什么阴谋，这是不对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③政治活动是

①见J. Messner , Der Staat. P口litisch-Theoretische Reihe 2 C Bonn: R+ S-Verlag 

1978) ， 99 。

② 见 J. Messner，前引， 138 。

( V. Havel , Sommernachtsrneditationen CHamburg: Rowohlt , 1994) 13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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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环境，而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此，居民也应该

关注这些问题。那些献身于政治工作的人担负一个崇高的与沉

重的责任。梵二视政治为一个"很荣誉的艺术"。"凡为服务他

人而献身于国家，并接受公务员的责任者，教会认为他们是值得

颂扬和尊重的"(GS 75) 。国家权威的任务和道德义务构成政治

伦理(political ethics) 的领域。我们在下面列出一些在所有政治

活动方面有效的基本要求。

2. 负责任地施行政治权威的要求

一切有关的官员，包括君主，都必须是国家的忠诚仆人。他们

必须谨慎地施行其权威并得充分地认识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公平

地和中立地管理和分配公共价值。社会的公平秩序也意味着个别

居民和中间组织的私人权利受到尊重。

高效率和优良的管理有这样的前提:公共官职的人员是有尊

严有能力的人，而那些不能胜任的官员应被罢免。按照保护主义

或按照个别组织(政治、社会、宗教组织)的优惠待遇而分配官职的

做法是不公义的和不许可的。同样，一个没有足够能力的人不许

接受某一个官位。另一方面，如果那些适合当官的人为了接受这

个既困难又崇高的任务而作充分的准备，那是值得赞成的。一位

具有能力的人甚至有义务接受某一公共官职，如果没有别的有能

力的人。

政府的权威和官员必须以公正的、不偏不倚的、可靠的方式管

理其部门。梵二要求他们施行职责的态度应该是"不关注私人的

利益，也不接受贿赂"(GS 75) 。那些接受贿赂的人应该受到适当

惩罚的压力，特别当他们因接受贿赂而侵犯自己的义务。那些为

了私人利益而利用官位或揭露官职秘密(特别是国家机密，但也包

括个人私、密〉也应受惩罚。

由于现代社会的生活是如此复杂和动态的，哪怕是一个很谨

慎地被建立的法律制度，它也总是在某一个程度上不能完全符合

社会的需要。这个事实要求公共权威对关于法规的真正意义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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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了解并能灵活地贯彻执行。①另外，政府面对很多希望(这些

是很值得注意的价值) ，但政府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的要求。这→点

就要求人们有协和 C compromise) 的能力并了解到优生的任务。

政治是达成可能的技术CPolitics is the art of reaching out for the 

possible) 。

前面所陈述的有关辅助性原则的规定在此也必须提出。特别

是现代的社会福利国家倾向于扩展其控制和权力，以至于个人的

责任和自由受到减弱。国家正在继续不断地采取新的措施和功

能，涉及到教育、卫生、公共设备、社会政策、经济等方面。国家权

威必须确保尽可能大的自由给予个人、协会和中间组织，以启发他

们个别的主动性 C personal ini tia ti ve) ，国家的干涉只限于那些小

团体无法完成的任务。

三、国家权威的任务和道德义务

国家的权威和任务是基于国家的目的;而该目的则是保护及

促进国家的普遍公益。在国际关系方面，统治权威必须保护国家

的权科免受他国的侵略，如果需要的话也要采取战争的手段(通过

战争来保卫国家的问题很复杂，下面将要讨论这个问题)。国家权

威必须在国际政治上以节制和尊重他国权利的态度确保本国的利

益。在国际团体中，国家权威必须与他国合作，并将部分统治权转

让给国际权威， 如果这样做是出于本国的利益。同样的原则

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条约或联结。

1.立法和掌管正义

通过宣布法规及施行制裁，国家必须坚持和保卫所有居民

的权利，必须维持公共秩序与平安并促进公益。"对于一个有宪

法的国家来说，法律必须根据宪法而被规定，法院的司法和管理

① 参见若望二十兰世 ， Pacemin Terris ,nr.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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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遵从法规…...而具体的管理规则必须是根据有关的法律和

条例。"①

(1)有关正义的立法行为的条件巳在别处讨论过(参见伦理

神学的普遍原则)。每一个法律的基本准则就是公益、自然法和人

由上主所获得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权威必须决定、宣布和

施行实证性的法律Cpositive laws，亦译"实证法"，即成文的具体法

律规定)。这自然包括人权，人权在《普遍人权宣言》中获得了基本

的表达;另外还有补充它们的国际性契约。②

因此，国家权威很明显地有一定的限度:任何有悖于公益，有

悖于自然法或有悖于上主启示的规定都不能通过国家的宣布而成

为法律。另外，公共权威也必须尊重因时间长而获得的合法权利

Cacquired legal tifles) 。不过，自然法也不能证明这样的观点，即

说宪法或法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没有一个法典是不需要改进

的，因此每一个宪法也必须提出和平发展和有秩序转让的方式。

另外，人们所立的法规总是不完全的，并多次是调和的结果，因此

"也必须指出，法律秩序不能代表社会的惟一伦理标准"。③将国

家所规定的实证法等同于道德秩序的观点必须获得纠正。

国会的代表和议院中的人必须尽力促进良好的法律并利用其

全部影响来防止恶劣法律的出现。对他们来说，参加讨论会和批

准法案是义务性的;所讨论的问题越重大，他们的义务也就越大。

在规定恶劣法律方面的合作是罪行，除非这样能避免更大的害处。

譬如，国会接到两个法案，第一个要求随时能进行堕胎，第二个要

求在怀孕期头三个月允许堕胎。如果在这个情况中没有希望通过

第兰个法案，那么基督徒代表可以投第二个法案的票，以防止第一

①见 Klose ， .. Staat" , Neues Le:rikon der christlichen Moral , (Innsbruck: Tyrolia , 
1990) ,728 , 

② 参见 Basic Documents οn Human Rights , ed. by Ian Brownlie (Oxford: Clarendo 

Press ， 1992) 。

③见 M Vidal ,L' atteggiamento morale , vol. 3 (Assisi:Cittadella, 1981)，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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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法案获得批准。在这个情况中，他们也必须明确地表达自己的

立场。①

立法权威不可以太轻易地将立法权利转让给比他们低级的行

政权威，使那些人规定广泛法律的具体条文。经验表明，这样的

"骨髓法律"(缺乏具体规定的"肉")不能受到检查，而在具体应用

它们时会出现很大的空间。立法者的义务不允许他将其权利的一

半转让于别人。"如果一个问题超过纯粹技术性的细节，国会没有

授权的真正权利，因为没有人能放弃一个根据于义务的权利，除非

他能肯定其目的会是达到的;这不属于立法者的个人问题，但他要

为此负责任。立法者就有这样的责任，无论是君王或通过选举的

国会。"②然而，被转让的立法行为指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立法者不

能担起他们的负担，因为他们被困于很多属于中间体制的管理范

围的问题。在这方面也必须更坚定地施行辅助性的原则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

(2) 正义的管理(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的目的是确保

法规的履行并保护人们不会遭受不义;同时也要让居民正当地了

解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律师和法官必须有特别扎实的法律知识，

他们也必须熟悉现代生活的具体条件，因为法规就是适用于这些

条件。获得这些知识通常只能是通过实践。如果他人因律师的

"有罪元知" (culpable ignorance)③而受损失，这位律师就要负

责任。

法官和律师的最先义务之一是廉洁奉公和不偏不倚，根据平

等的原则而适用法规。《圣经》中的早期文献就说法官必须作不偏

不倚的判断;这是他的一个重大的义务。特别在接受贿赂时，法官

① 参见若望·保禄三世 ， Evangelium Vitae , 1995 , nr. 73 , 
② 见J. Messner ，前引， 640 ，

③ "有罪无知"指一个人为其无知要负责任。相反地，当一个人无法克服自己的无

知，他的"无知"就是"无罪的"。而一位律师如果没有深入地学习过法学，那么他

的元知在相当程度上是有罪的无知。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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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犯重大的罪恶。"你对穷人的诉讼，不可歪曲他的正义。作伪的

案件，你应戒避。不可杀无辜和正义的人，因为我决不以恶人为义

人。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使明眼人眼瞎，能颠倒正义者的言

语。"(见《出谷纪 ))23:6; 亦见《胁未纪))19: 15;(( 中命纪))1 6: 19 下;

24:17) 

《普遍人权宣言》正当地要求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在法

律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所有人都元区别地拥有权利获得

法律的平等保护"(第 7 条)。虽然现代的国家通常都宣布法律上

的平等，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譬如，诉讼时

得付出很多钱;这样比较穷的人就处于不利的情况中。人们应该

帮助比较穷的人，降低费用，以使其能够利用法律的设备;这一点

也许通过国家、地方权威和律师协会的合作可以完成。而且，正如

医疗伦理的规则是医疗费应该与病人的付钱能力成比例，穷人在

需要时给予免费的服务，法律服务也应该是这样;律师的伦理原则

(ethical code for lawyers) 中应该也有这样的规定。

法律安全Clegal security)不可缺少的前提是法官不受国家的

影响，所以他能独立地、充分自由地遵照良心下判断。现代宪法国

家通常用分开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手段来确保这种独立性。

2. 促进社会经济福利

该任务包括经济增长、社会政策、医疗和卫生条件，以及(在近

代越来越重要的)环境保护的措施。

就经济计划而言，自由主义主张最低限度的国家干涉，而社会

主义则倾向于高度的国家规划。不过，两个制度都有其缺陷，而人

们应该避免这些缺陷。一方面，"个人的主动能力和竞争的相互影

响不能确保足够的发展。我们不能继续增多富有人的钱和权力而

同时将穷人窒息于困境、增多其痛苦。"①另一方面，国家如果有权

利无节制地干涉经济问题，那么个人的主动性(private initiative) 

① 见保禄六世.PO户ulorum Progressio • nr.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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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窒息了。因此，国家权威应该将个人主动性、中间体制和国家

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我们在第十一章会更详细地讨论国家在经济

的角色。

"社会政策指的是国家通过措施和制度来保护某些社会团体

以免他们陷入不能分享公益的困境。"①社会政策中两个极为重要

的关键问题是工作条件和收入保障。就工作条件而言，社会立法

要通过关于工厂的规定而保护工人的身体、生命、健康。雇主有道

德义务来遵守这些规定。国家代表和工人代表都应该去检查工作

场所，以确保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

工资保障主要靠普遍的和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这种保障必须

为不幸事件提供一个后盾，比如在养病、事故、残疾和失业以及在

更大的家庭业务方面。在现代世界中有四个一般的社会保险的范

围，它们是老年、残疾和幸存者保险;健康和孕妇的保险;工作保

险;失业保险。这些保险不一定都由国家来管理。在这里也可以

适用辅助性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个人要负责，以免政府在这方

面要负起太重的担子。不过，国家必须监督保险制并补充那些私

立保险公司不能完成的任务。有时，某些收人很低的社会团体处

于困境中，譬如收入低的农民。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提出这个社

会正义问题"那些给所有人设立的保险制度不应该因人们的经济

背景不同而有差距。"②社会保险制度确实能为一个国家总收入的

重新分配起很大的作用。这样，保险制能有效地减少不同社会阶

层之间的不平衡。

最后，"政府也应该尽力地和有效地提供适合的就业机会，以

符合工人的能力。"③另外，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将在第十二章

予以讨论。

① 见J. Messner ,Social Ethics 前引， 647 0

②见 Mater et Magistra , nr. 135 0 

③见 John XXIII ,Pacem in T，旷ris ， nr.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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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顾文化和道德价值

国家的文化功能包括教育和训练、培养各种科学和艺术并促

进好的道德标准。

上面(在有关父母的义务和权利)已经提到，国家拥有权利向

居民要求一个基本的、普遍的教育水平，它能规定教育标准和创办

学校。国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它要给居民基本文化的好处。居民教

育和政治教育也应该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人们

需要这样的教育，以在政治生活中能有所贡献(参见 GS 7日。另

外，"人们应该尽量给那些具有学习能力的人提供高级教育的机

会"，让他们发挥其天赋并能更好地为团体服务(GS 60) 。

国家有义务尊重父母对私立学校的权利，只要这些学校符合

所规定的标准;而在国立学校中，国家也要尊敬父母的愿望，特别

是在孩子的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方面。这是因为在这些方面，国

家只是父母的代表，而父母将其教育权利的一部分转让给国家。

在文化领域中，国家的功能在于保护文化价值免遭滥用或压

迫，并促进文化价值，使所有居民能分享它们。这首先是大众媒介

的领域。自由意见和表达的权利、信息和沟通的权利是任何自由

社会中的基本价值，但在文化生活中它们特别重要。"不违背公

益的尽可能大的自由'这个原则在灵性一文化的领域 Cspiritual

cultural realm) 中元条件地有效。"①虽然如此，艺术家也受道德要

求的约束，而他们也必须尊敬别的公民的合理感情(比如不能因色

情性的或亵渎性的著作得罪人) ，也必须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

服务。

就公共道德而言，基督教伦理始终反对相对主义( indifferent

ism)并坚持认为公共道德是公益中的最高价值之一。国家是公

益的保卫者，也应在这方面防备毁灭性的力量。梵二提到了，国家

必须保护和促进婚姻及家庭的纯正性并要在这方面保护公共道德

① 见 J. Messner , Der Staat ， 前引，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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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 52) 。同样，政府应该"创造和促进一些有助于修道生活的条

件"(DH 们，并且确保宗教自由。社会本身会受到那些宗教性和

道德性美德的好处，而人的道德素质就来自人对上主旨意的忠信。

在现代社会中，讨论公共道德的焦点就是广播、电影、电视、文

学和青少年所能获得的娱乐。诚然，非常严格和苛刻的措施有时

没有好处;不过，没有人怀疑，特别是年轻人和青少年需要一种保

护，以免遭毁灭道德的影响。因此，国家为了保护年轻人而施行立

法(正如许多国家所作)这一点很值得赞成，而且也是必要的。

4. 公正财政的要求

为了→般的公益，特别是为了一国的经济发展，财政和预算政

策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能完成其任务和功能，国家也确实需要来

自税收的收入。公益的需要就是国家收税权利的基础，但公益的

要求也限制这个权利。税可分为直接的税(direct taxes ，即是工资

税、利润税、个人税、贸易税、财产税)和间接税 (indirect taxes ，即

是奢侈物品的税、酒税、烟税、石油税等等)。财政的一个基本原则

是，税务的分配应该是平等的并应该是符合纳税的能力。这一点

意味着比较穷的阶层与比较富有的阶层相比不应该承受很重的税

务负担。相应地，税法应该向高收入的阶层要求更多税，而奢侈物

品的税也要多于一般的用品。

税务制要为国家在公益方面的开支而提供基础，同时它也是

经济政策的工具。税务能在三个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它能影

响‘大和小'的秩序，因为对中小企业和对大的企业的税务有所不

同;它能促进或阻碍国民经济的某些部分，它也能成为工业位置政

策的工具，能促进或阻碍某些地区的企业。"①同时，通过影响收入

和财产分配，税务制也是调整社会秩序的手段。

税务的限度依赖于经济效率的原则。太高的税务会减缓经济

进步。如果税务窒息经济上的活力、阻碍资本和经济效率，应该被

①见 J. Messner , Social Ethics ,1965 ,6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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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是有害的。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来说，公共企业比私立的企业

在管理方面的付出更昂贵，利用资源也不那么经济。因此，高税务

意味着，经济生产价值的一个相对大的部分不能获得最理想的

用途。

如果税务不公平地分配负担、给小收入者相对大的压力，或如

果税务困扰着有多个孩子的家庭，这就是不公正税务的表现。税

务也必须尊重个人财产的权利;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税务太高的

坏后果。在这方面，税务的快速增加在有的国家中会引起人们的

不满。一个独立的拥有财产的社会阶层为公益是重要的。"正如

各国的历史所表明，更大的财产也带来了那些能够培养精神价值

的条件，而这些超过物质价值的精神因素对于为了文化的生命和

成长是必要的。"①

5. 国家的刑事司法权

公正的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是下面的几条:(1)无法规则无惩

罚 (nulla poena sine lege) 。如果某人的行为或缺乏行动 (act or 

omission)在发生时没有构成国家法规或国际法上的犯法行为，那

么这个人就不能为了其行为受罪。在犯法行为方面也应该适用行

为发生时候的标准，而不能适用后来的新刑法的惩罚标准。 (2)无

罪过则无惩罚 (nulla poena sine culpa) 。不可以有人受某一个犯

法行为的惩罚，如果犯法行为不是出于他个人的罪过 (personal

guilt)②。人不可以遭受任意的(即无根据的)监禁( arbitrary 

detention) 0 (3) 在怀疑中要站在被告者的一边 (in dubito pro 

reo) 。一个人必须被认为是无辜的，直到他的罪过根据适当的法

律程序而得到证明。

在刑法的事物上，对于正当法案的权利是最为迫切的。如果

别人向其提出任何犯法控诉，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获得独立的和不

①见J. Messner , Social Ethics .1965 ,688 0 

② "guilt气"culpa"亦译为"罪责"、"罪咎"。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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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不倚的、在法庭上公开、公平的审案机会。所谓"公平审判"( fair 

triaD包括被告者以他能懂的语言获得关于控诉的快速和仔细的

知识，而如果需要的话，也得给他一个翻译者;公平审判意味着，被

告有权利以获得法律上的协助(律师)以及准备答辩的适当时间;

另外，公平审判意味着，法庭不会不适当地推迟开庭;最后，也必须

有呼吁更高法庭的可能性。①

(1)国家的一般惩罚权利

在此要辨别两种惩罚，即那些意味着个人罪过的惩罚和那些

与个人罪责无关的防预措施 (precautionary measures) 。今天所

采取的惩罚大多是财务上的惩罚(80%) 、监禁、失去某些居民的权

利和许可(如收回驾驶证人失去职位。预防措施是将不正常的犯

法者监禁于精神病院、社会治疗机构或类似其他机构;将那些因上

瘾而犯法的人送到"戒毒机构"( institution for detoxication) 以及

安全监禁(security detention) 。

国家惩罚犯法者和监禁其他侵犯规律者的权利是必要的;该

权利是为了确保社会的秩序，而社会秩序是公益的重要因素之→。

其主要理由不是犯人的罪过，而是公益的保护;国家能监禁不正常

犯人的事实就说明这→点。所有的惩罚和预防措施都是为了保护
飞主L

'b.~茸茸。

预防措施的目的是治疗那些引起犯法行为的恶习，或者(如果

不能治疗的话)将犯人安全地监禁。另外，惩罚措施也要通过教训

人民而确保法律秩序;这是通过普遍的或特殊的预防、将危险和不

可纠正的侵犯者隔绝以及在可能的程度上提供赔偿。

首先，别人所受到的损失要求一种复修。损失应该获得恢复

和赔偿。如果犯人的意向是犯法的，惩罚通常会比所引起的损失

① 参见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 9-11; l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 1966 ,art. 14f;lan Brownl肥 ， Basic Documeηts on Human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8) , 23 , 13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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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①这里就要提出报应理论Cretribution theory) 。旧约中的

同等报应法(lex talionis)就宣布了"若有损害，就应以命偿命，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疤

还疤" C ((出谷纪 >>21: 23-25; ((肋未纪 >>24: 17-20;(( 中命纪))1 9 : 

21)。在那个时代，这种规定确实是惩罚的人道化 C humanization 

of punishment) 。当以色列的邻居国以好几个惩罚处罚了单一个

犯法行为并很自由地适用残害身体的惩罚，梅瑟(摩西)的法律只

以一个惩罚偿还一个犯法行为。不过，这种报复性的正义太苛刻，

因而早就被放弃了。但正义确实要求人们还给所偷的物品、恢复

所破坏的东西、纠正诽谤和通过有意义的行动( satisfaction)赔偿

其他的损害。这样，受害者就会获得其财产的恢复或者在别的地

方帮助受害者。但是毁坏犯法者的身体不会对受害者有好处，因

此其他的惩罚取代了身体毁坏，主要是罚钱和徒刑。所以，严格报

复的原则被放弃了，但补偿Csatisfaction) 的原则并没有被完全放

弃。犯法行为造成了损失，不仅仅是受害者的损失，而且也是整个

社会秩序的损失。其结果是秩序的不稳定，而这个损失也应获得

恢复。社会团体必须要决定哪一种补偿(即是惩罚)能被认为是合

适的补救方法(due reparation) 。当然，补偿必须和所引起的损失

成比例。在那种足以恢复正义平衡和法律秩序稳定的范围内，社

会权威应该只要求最低限度的惩罚。但是，一个公平的审判也会

考虑到受害者在心灵上所遭受的损害(譬如在强奸案或暴力案)。

这种考虑背后的理论应该可以称之为赔偿理论 (reparation theo

ry) ，而不是报复理论 C retribution theory) ，有时也被称为赎罪理

论(atonement theory) 。如果不以宗教的意义看待这种"赎罪"，它

也会有一定的意义。

① 譬如说，给漏税者定的罚款还要超过他所骗来的钱。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有任何

遏制作用 (deterrent，亦译"阻吓");那些敢漏税的人长期以来还会有利益，因为不

是所有的漏税者都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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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刑法立法教训居民，某些行为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些行

为是有悖于公益的;同时，惩罚也会加强居民对法规的遵守。通过

对受惩罚的恐惧，那些倾向于恶行的人必须受到制止。真正将惩

罚施行于一人身上这一点表示公共地反对其犯法行为并这样巩固

规则的有效性。这也是普遍预防Cgeneral prevention) 的目的。

其二，那些违犯了法律的人应该受到教育，以使他们改过而成

为更好的人。这就需要纠正措施和(如果需要的话)限制他们的自

由。这也就是特殊预防C special prevention) 的目的。虽然是无期

徒刑，但也很少会超过 20 年。这个事实表明，改变犯法者非常重

要。因此，监狱的条件应该要促进犯法者的悔改而不要造成负面

的影响。同时，惩罚对犯人未来生活的影响也要得到考虑。人们

应该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促进那个重新获得自由的犯法者的社会

整合Csocial integration) 。

其囚，公益的确保意味着以足够安全的措施制止犯法者，以免

他继续侵犯法规。特别对于那些难以纠正、难以教育的人更是如

此。在这里，决定犯法者的罪过不是最重要的;而保护居民则是首

要的任务。安全措施的种类就要符合特殊的需要。

最后也应该注意到，犯法行为不能与其发生的社会环境完全

隔离而加以判断。犯法者多来自-种有问题的社会背景。"人们

早就说过，犯法行为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能纯梓在个别犯法

者的身上获得解决。犯法行为提出社会问题，而这些与犯人的环

境，其亲戚、朋友、邻居和同工都有关系。"①基于这种犯法行为和

社会条件不足的互相影响，社会上的人在道德上有义务和犯人保

持某种团结。这个团结会影响惩罚是以人道主义的原则而施行

的，也会影响犯人重获自由后所得到的协助。不过，那些能够提供

协助的人员和措施是非常有限的。为了这些也要花钱，但在预防

①见 Mueller-口etz ， "Strafe und Strafbewaeltigung in rechtlicher Sicht气 Versoehnen

durch Strafen , ed. by W. Molinski CFreiburg: Herder , 1979) ,5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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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法行为方面花的钱也能减少社会的开支和负担。

福音的基本要求是对于四犯要有一种同情的态度。耶稣曾说

"我曾在监狱里，而你们来看我"(((玛窦福音 ))25: 36) 。另一个章节

劝勉人们说"你们应怀念被囚禁的人，好象与他们同被囚禁;应怀

念受虐待的人，好象你们也亲身受了一样"(((希伯来书))13: 3) 。一

般来说，在那些挨饿的人、穷人、病人或陌生人身上看到耶稣比较

容易，但在囚犯身上看到耶稣难一些。当人们想到被囚禁的人，他

们就想到一些消极的东西。囚犯被视为一些对社会没有贡献的

人，他们被视为一种负担。因此，他们被忽略，受歧视，甚至那些他

们最需要的人也不理他们。如果要为囚犯进行服务，需要有很多

理解、同情、勇气和慈爱。但是，如上所述，在很多情况中，一种不

良的社会环境造成了这些犯人的错误生活方式。属于教会的人应

该从跟随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些犯人。一位俄罗斯作家曾这样说

过:某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能够从其监狱的情况来作评估。

(2) 国家对于施行死刑的权利

众所周知，国家拥有一般施行处罚的权利，但关于国家施行死

刑的权利问题仍然有争论。人们常常基于人道主义的思考而反对

死刑，而有些国家就放弃了死刑。因此，讨论国家对施行死刑的权

利(或者在严重犯罪对施行死刑的义务)的问题是必要的。

圣经旧约中的一些经文明确地表示，国家在比较严重的犯罪

案既有权利也有义务施行死刑。"因为血能站污地;在那里流了

血，除非流那杀人者的血，为那地没有其他取洁的方法"(((户籍纪》

曰: 33; ((创世纪)) 9: 5 下刊出谷纪)) 21: 12-25; ((户籍纪 ))35: 16-

34) 。除了杀人犯罪外，其他的严重罪行(如亵渎、性行为方面的重

大罪行、崇拜偶像等)也受到了死刑，不过，后来的犹太人传统越来

越谨慎地施行死刑。

因为新约是旧约的完成，人们不能简单地将旧约的条例适用

于现在的恩宠秩序。新约不如旧约明确(less exp1icit than the 

OT) ，不过它也不否认国家施行死刑的权利。在面对比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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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ate)时，耶稣并没有反驳统治者关于生与死的权力(((若望福

音 ))19: 10 下)。而《罗马书))13: 4 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国家拥有以

哈Ú"施行刑法的权利。"你若作恶，你就该害怕，因为他[掌权者]

不是无故带剑;他既是天主的仆役，就负责惩罚作恶的人。"

教会的教导始终坚持了这一点:在原则上，国家有施行死刑的

权利;但是，在最近几年内，教会在这方面也变得比较严格一些。

1994 年的《天主教教理》中有关的说法指出，公共权利能够"按罪

行的严重性惩罚犯罪人，在极大的严重情况中也不排除死刑。"然

而， 1997 年的拉丁文权威版本加上一点"如果这是唯一的可行之

道，藉以有效地保护人命，免受不义侵犯者之害"(2267 条)。①若

望·保禄二世的通谕 Evangelium Vitae((( 生命的福音))， 1995 年)

认为，死刑只能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中允许，如果根本没有别的办

法保护社会。然而，今天"这样的情况非常少，实际上是不存在

的。"这个文献第 56 条也提到《天主教教理))2267 条，在那里有这

样的说法"如果非杀伤性的方法足以卫护人们的安全，免受侵犯

者之害，掌权者只应采用这些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更符合公益的具

体条件，也更合乎人性的尊严。"

作为国家施行一般处罚的理由不一定也都能说明施行死刑

的权利。譬如，犯法者没有机会通过处罚而改过从善。然而，如

果他以赎罪的精神接受死亡，他能恢复其作为道德实在的尊

严。②这仍然可以视为是犯人的革新，并具有深远的社会和宗

教意义。

那种赔偿理论(reparation theory)要求引起社会受损的人也

要赔补损失。损失越大，其要给予的赔偿也就应该越大。人们曾

① 原文: Traditionalis doctrina ecclesiae ... recursum ad poenam mortis non excludit , 
si haec una sit possibilis via ad vitas humanas ab iniusto aggressore efficaciter de一

fendendas. 

② 在 1976 年，被判的凶手 Gary Gilmore 在美国的 Utah 成功地坚持了，他有权利为

了他所作的罪恶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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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认为，就那些非常严重的罪行而言，最为适合的"赎罪"就是犯

人的死亡。但是，如果社会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认为其他形式的

赔偿也能够恢复正义，那么国家也可以谨慎地决定以其他惩罚代

替死刑。另外有两个因素支持这种代替:第一，完全排除处死一位

无辜者的可能性是非常难的①;第二，在精神病和没有精神病之间

也很难划清界限。

就死刑的遏制作用 (deterrent eHect) 而言，刑事学专家怀疑

它的作用比其他的惩罚(如无期徒刑)更大。不过，在这里要很小

心地作辨别;有的国家完全取消了死刑，而另一些国家理论上还保

留了这个可能性，但它们很少施行它。在这种条件下，死刑的制止

作用在第二种国家中也大概不会比在第一种国家中大。但是在那

些坚决施行死刑的国家中，犯罪率好像能受到有效的控制。这就

是因为如果犯法行为遭受处罚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制止的效果也

就大。所有时代的人们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那就是将死刑视

为一种阻吓和遏制( deterrent) 的工具，并认为犯人怕死比怕无期

徒刑更深;这些看法也许不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个问题上，保护公益的论点特别重要。②那些严重地威

胁其他居民和团体的福利必须在他们败坏行动上受到阻止。保护

公益的需要是否意味着处死犯人，这个问题就取决于他的死亡是

① 近代就有这样的"正义的误用"的实例，如 1950 年在英国以绞刑处死的无辜的人

JohnTimothy Evans;他被诬告杀害其女儿。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真正的凶手是

Reginald J ohn Chris巾，而他本来就是讼案中的主要见证人。凶手后来被发现时

已杀死了 6 位妇女(见A. Regan , "The Problem of Capital Punishment气 Studia

Moralia 14 , 1976 , 215 , footnote 19) 。就美国各州的死刑情况，伦理神学家 John

McCormick 曾说"那些反对死刑的人始终没能提出一个很突出的殉道者的案件，

因为自从美国最高法庭于 1976 年再次恢复了死刑时，到今天有 519 个人被处死，

但其中没有一个后来被发现是无辜的。"(Newsweek ， 15 Feb. 1999 ， 33) 。

② 参见托玛斯·阿奎丑阪神学大全))lI-II. Q 64 , a. 2: 杀死一位威胁团体并有腐败影

响的犯人，就等于是割掉身体上的一个生病的肢体;而对于公益来说，这是合法

的，甚至是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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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保护居民团体公益的唯一有效和道德土的可能方式。①其结

论是:在不同时代中和在不同的条件下，为同样的犯罪行为所施行

的惩罚可能是不同的(譬如在战争与和平的时代)。死刑在某些条

件下可能是合适的与必然的，而在另一此条件下则是不必要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实际上能不能安全地监禁犯人。②

保护公益的论点为那些威胁他人性命的精神病患者同样有

效。如果→个社会没有提供安全监禁的条件(譬如在原始社会

中) ，那么团体自我保卫的权利也意味着他们杀死一位危险的精神

错乱者是有理由的 Cj ustified) 。虽然在这个情况中没有正式的犯

法行为，但这样的人仍然是攻击他人性命的，尽管在被捕后他危害

别人只是一种可能性。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其他的方式保护公益免遭犯法者的威

胁，在原则上可以用其他的惩罚取代死刑。这是因为国家应该无

条件地利用施行死刑的权利这一点是不能证明的;同样，国家有义

务来取消死刑，这个说法也不是自然明白的。不过，当死刑被利用

时，人们必须防备法律上的错误和"司法凶杀案"Cj udicial murder) 

的发生。另外，国家中应该有一个能将死刑转为其他惩罚的权威。

在那些危险的精神错乱者那里，安全的监禁是必要的，如果这样能

保护团体。

① 反对死刑的人有时提出，在死刑中人只被视为工具，而这是不应该的。但是，康德

本人(他首先提出了"工具论")并没有认为，该原则和死刑有什么矛盾;黑格尔也

没有这样说。关于那些学者的论点，请见A. Regan，同上， 230 页。该文章值得注

意。另外，请见巴 schueller 关于这个原则的看法;他认为，在科学的伦理探讨中，

这个原则可能没有很大的用处 ("Der argumentative Hinweis auf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n Die Begründung sittlicher Urteile ,Patmos , Düsseldorf: 1980 ,321 

336) 。

② 从费用来看，至少在美国，死刑比无期徒刑更贵。"差别在于起诉费。死刑的案件

比不涉及死刑的案件贵至少四倍。加利福尼亚(每年平均有 8 个人处以死刑)为

这些死刑案花 9000 万美元，这是超过一般费用的开支。"(Newsweek ， June 12 , 

2000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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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一般被认为是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和恐怖，这是"消极的

和平"( negative peace) 。在深层的根源上，和平是"自由、公平和

动态的秩序而带来的安宁" (tranquillity of a just and dynamic 

order of liberty) ，这是"积极的和平"( positive peace) 。①一个公

正和稳定的秩序意味着一切人在生存和发展上有保障，也意味着

对人权的尊重。在这种积极的意义上的和平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理

想;人类在世界上总是要不断地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工作，但同时

也总不会完全实现它。因为和平在特殊的意义上要关注权利和正

义，它也被定义为"正义的工程"②那些长期地包括严重不义的情

况本身就等于是一种暴力。反过来，坚定地缔造一些正义的条件

就是预防暴力政策的核心。预防的政策比后补损失更好。

和平是一个在很多层面要实现的价值，从家庭开始.到各种中

间团体、宗教组织，直到国家和国际关系。本章的对象就是国家之

间的和平，即国际和平。然而，个人和小团体也需要和平地解决冲

突。个人的正义感、对他人的关怀、没有成见、宽容、能够妥协

( compromise)和团结，这些都是在高层次方面创造和平的重要

前提。

另外，人们也必须在其内心深处和在良心上与自己有和谐。

归根到底，人间的和平需要与上主的和平和谐以及承认他的旨意。

这是圣经的想法。内心的不和睦会阻碍外在的和平，并会成为与

周围环境矛盾的泉源。"只有当人们与上主和睦时，他们才能维持

人际关系的持久和平。与天主的和平、与自己的和平、内心的和平

①见 Val. Zsifkovits , "Friede飞 Neues Lexikon der christlichen Moral , 1990 , 203。这
个定义只是发挥圣奥古斯丁早就提出的说法:和平是"秩序的安宁"。

② 这个定义能够在很多文献中找到，其中包括托玛斯·阿奎那和比约十二世。它的

来源是旧约 Isaiah 32: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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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的和平，这些都有关系。"①从这个角度来看，为和平而祈祷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祈祷能改变人们的心，能使他们与天主和好。

和平的策略必须消除战争与暴力的根源并尊重他人和其他民

族、国家的尊严。这不仅仅是国家领导者的关怀，而所有居民(特

别是那些形成公共舆论的社会力量)都要参与。"决心尊重他人及

各民族的尊严，实行并致力于博爱，是建树和平的必要因素"(GS

78) 。如果居民促进对国内其他民族或属其他宗教人士的憎恨，或

者促进对于其他国家的憎恨，那就是违背博爱以及违背创造和平

义务的罪恶。如果那些对大众媒介有影响的人这样做，那是特别

重大的罪。因为政府官员"为民众的舆论及意见所左右。当敌对、

轻视、不信任、种族仇恨和固执成见在人们中间制造分裂及冲突

时，则他们建树和平的努力，便是徒然的"(GS 82) 。在很大的程

度上，广播、电视和报纸会"创造一种各民族彼此理解的气氛或创

造一种充满憎恨生暴力的气氛。因此，一种预防冲突的政策也需

要注意到大众媒介专家的职业性训练和伦理教育"，并需要对他们

的报导提出批评和指导。②缔造和平是爱人类的崇高表现，因为

在战争中会出现巨大的威胁着人民的危害。

持久和平的前提是所有利益团体的合法期待与关切都获得

满足。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的对话非常重要。"最典型的工具就

是采取对话的态度，就是在那些和平受威胁的地方耐心地介绍

对话的程序与规则，即在家庭中、社会中，在国与国之间和在不

同国家共同体之间。"③建设性的对话意味着会聆昕对方的理念

①见仇t of ]ustice , Peace. Joint Pastoral Letter of the West Gerrnan Bishops , Win 

ning the Peace. Joint Pastoral Letter of the French Bishops , ed. by J. Schall in 

one book (San Francisco:Ignatius Press , 1984). p. 39 (nr 20) 。

②见 Pastoral Letter of the German Bishops , Gerechter Friede (Bonn , 2000 , Die 

deutschen Bischoefe , 66) Nr. 127。这个文献基本上继续 1983 年的牧涵 Out of 

Justice , Peace ，见上。
③见 John Paul II, Message for the World Day of Peace Jan. 1 , 1983 , quoted in Out 

of ] ustice , P阳ce ， 前引， 35 (n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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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希望并准备纠正自己的立场，如果公平的原则要求这样做。

"人们能避免危险的误会，如果各方面认真地和继续地愿意纠正

自己的立场，同时也适当地考虑到对方的经验与忧虑、其利益、

见解和价值观。"①双方的期待应该是以"金科玉律"( golden 

rule)为准则，而金科玉律就要求人们，自己希望所受到的待遇，

也要给别人(to the other be done what one would wish to be done 

to oneself) 。

梵二说，有时候对某些问题会有不同的回答，而基督徒也应该

注意这个劝告。"按照基督信徒对事物的看法，信友在某些场合

中，多次做出某种决议。但另一些具有同样诚意的信友，对同一事

件。可能抱有不同见解，这也是常见而并非不合法的事"

(CS 43) 。这个意识必须培养双方之间的宽容精神。对于宽容的

特殊危险就是那些自己认为拥有不可怀疑的真理的意识形态;它

们实际上与人及社会的本性有矛盾，因此是协议和妥协的严重阻

碍。所以，参加某种冲突的各方都要批评性地反省自己的前提和

成见。作为一个规则，民主体制中的意识形态相对弱，而在权威主

义和独裁制度中的意识形态相对强。

保禄六世教宗曾说"和平的新名字是发展"。为了确保世界和

平，人们应该关注那些发展中的国家所需要的协助与经济上的正

义。由于国际经济的互相依赖关系，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加上了"互相依赖关系必须成为团结，而其理论基础

是，受创造世界的物品是给予所有人的"。因此他认为，"和平是团

结的结果"。②

这种团结也包括为政治避难者给予保护，并接受那些寻求安

全的难民。 1948 年的人权宣言也包括这种避难的权利 (right to 

asylum): "任何人都有权利在他国寻求保护，以免于迫害"(第 14

① 见 α<t 0/ ] ustice , Peace ， 前引， 77 (nr. 134) 。

② 见通谕 Sollic山do Rei Socia屿， 1987 , nr.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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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这项人权因 1951 年的有关避难身份协议而获得更充分的描

述。在这里，第 33.1 条有关键的作用"签名国都不可以以任何方

式驱逐或送回 (return ， refouler)难民，无论他来自什么地区，无论

他的生命因什么原因受威胁，不管这些原因来自一个人的民族性、

宗教信仰、国籍、社会团体或政治意见。"① OAU(阿富利加统一组

织)的国家更进一步地也包括因战争或职业的原因的难民。这种

观点为别的国家也许是一个榜样，别的国家在"难民"的定义方面

也应该表现更大的宽容。恰恰是那些比较穷的亚洲和阿富利加国

家在接受难民方面表现了很大的慷慨精神。然而，接受很多难民

为一个国家也带来一些挑战，为人们的和平共处也能够成为一种

危险。更好的办法是帮助那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使它们改进国

内的情况，这样有能力为很多人提供工作。这就涉及到发展的资

助，请参见下文。

对于外国人的敌对态度似乎越来越强烈。德国的主教们强

调"同情或支持或参与这些污秽的排外活动都是违背基督信仰的

表现·…..没有任何基督徒可以容许外国的公民受到侮辱或被动地

在那些有暴动作旁观者。但是，基督徒们应该有道德上的勇气，积

极阻碍这些。"②基督徒的团体始终必须对那些远离自己故乡的人

是开放的。我们基督徒欠他们理解和团结。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但也包括地区性的组织，

比如欧洲的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 ，仍然是世界和平的重要支

柱。虽然它们的权威是有限的，但它们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它们

曾经能够支持与加强和平行动并且在冲突中曾经当过中介人与仲

裁人。它们的代表应该获得诚恳的赞颂，因为他们为世界的正义

与和平而努力。将来，这些主张正义与和平的体制应该得以加强。

在这方面， 1998 年建立的恒久国家法院的建立算为一个重要的进

① 见 Ian Brownlie，此 ， Basic Documents on Human Rights ， 前引书， 76 。

② 见前寻 l 书 ， Gerechter Friede , nr.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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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战争犯罪行为，比如种族灭绝 Cgenocide) 以及违反人类的犯

罪行为不应该免于惩罚，不应该受到鼓励。这个法院既有预防作

用，也有恢复的作用。

尊重他人的权利是和平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也是爱的最低限

度的要求。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保卫这些权利对和平有益处，

同时也是爱的要求。"所以，教会始终认为，保护元辜者免遭暴力

与压迫是必要的，反抗不义并保卫正义是重要的。"①作为最后的

手段，通过军事措施的保卫以免遭暴力攻击与严重不义是公正的;

该原则在这里也能找到其理论基础。不过，这个原则必须要放在

和平伦理Cpeace ethics) 的更广范围内，才是正当的。和平伦理要

求人们坚决地为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努力。

2. 国防的权利

军事保卫的问题包括(第一)通过战争而保卫自己的基本权

利(战争的权利 ius ad bellum) 以及(第二)战争时在道德上能允

许的措施(战争内的规律 ius in bello) 0 "战争"被认为是国与国

之间(或类似于国家的大组织之间)的武力冲突。有时，战争的

概念被适用于那些不用军事武器的冲突，特别是经济压力与宣

传运动。这些被称为"冷战"。如果这样能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

突，"冷战"比军事冲突更好，在伦理上也没有那么多问题。下面

讨论的则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而涉及到的道德问题则是很

多的。

近代战争以及现代原子弹所带来的恐怖引起了关于战争在道

德上是否是许可的 C moral admissi bili ty of war)激烈讨论。今天

有一些声音彻底反对在我们时代的任何战争。他们说，虽然战争

在过去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在如今的条件下，战争不能被认为是合

理的，因为战争所引起的恶劣后果总是超过别的情况的困境。另

一方面，有的国家就不断地遭受他国的攻击和侵略，譬如乍得在

① 见仙t 0 f ] ustice , Peace ， 前引， 68 (nr.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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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至 1985 年受到利比亚的攻击。这些攻击只是为了扩展一国

的军事力量，而遭受攻击者保存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军事武力。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拒绝武力，那就等于让势力不受惩

罚地压倒权利 Cmight over right) 。这就意味着，让人性陷入租暴

的混乱以及道德价值的蹂躏，放弃道德与宗教自由，而这些价值比

物质生命更为宝贵。

(1)军事保卫在道德上是许可的

《圣经·旧约》认为战争是保护选民并确保信仰的正当方法。

上主自己也反对以色列的敌人。那些在玛加伯 CMaccabees) 时代

的犹太人的命运也成了一个先例和教训。他们拒绝了服从侵略者

安提约古CAntiochus) 的坏法规，但他们同时在安息日没有参与战

争，所以他们连家人都被杀死了。因此，犹太人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若大家都像我们的弟兄所行的一样，为保护自己的性命和教

规，不还击外邦人，那么别人很快就要把我们从地面上消灭了。"所

以，他们就为了自己的性命和信仰而进行战争(见《码加伯上》

2:40) 。

新约并不贬低军人阶层或战争。若翰洗者(John the Baptist) 

劝告了兵士，但他没有批评他们的身份C<<珞加福音 ))3: 14) 。而耶

稣似乎认为服兵役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反对(参见《玛窦福音))8 : 

5-13，葛法翁的百夫长)。如果基督曾对战争表示反对，那么福音

书肯定会有这样的记载。

社会传统始终认为，国家拥有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存在和居民

的基本利益，而这种保护的最后手段是战争。自从奥古斯丁时代

(第四世纪) ，正义战争理论Cjust war ， theories)成了基督教会教训

的一个部分。梵二再一次肯定了国家拥有军事保卫的权利。"几

时有战争危机存在，而又没有合法的国际组织拥有适当的权力，则

使用一切属于和平调解的方法之后，不得否认国家有合法的自卫

权利。国家首长及分担国家责任的人，既负有照应其民从福利的

任务，则对如此大问题，应慎重将事"CGS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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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理性肯定自卫战的权利，因为一个为公益要负责任的权

威也必须要有所需要的工具来完成其任务;而有时，自卫战争就是

唯一的办法未有效地保护一国的公益免遭不正义侵略之害。所受

威胁的价值越高，那么合理地付出的牺牲也会越多。当一个不公

正的攻击者威胁一国的最高价值(就是其存在，他的道德和宗教自

由，他的基本灵性实体)之时，任何国家都拥有权利甚至义务来保

护这些价值。美国主教一边强调，个人的选择可以是和平主义

(Pacifism) ，但他们同时也说"那些受武力、不正义威胁的政府机

构必须保护自己的人民。这也包括最后的手段，就是以军事力量

来自卫"。①

军事自卫的权利也包含着做足够的准备的权利(和义务)。如

果一国的军事能力很弱，那么邻国对其扩展和攻击的危险更大。

古代所说的"假如你要和平，你得准备战争" (si vis pacem , para 

bellum) ，至今还是一个有意义的远见。当然，这个准备必须符合

所面对的危险，而且它们不应该引起邻国的恐惧或引发军备竞赛

(armsrace) 。

(2) 正义战争的条件

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恶劣后果表明，它不能成为政治的一般措

施，它只能为了重大理由而获得准许，而且必须符合正义战争的条

件。这些条件不等于是允许;它们只是规定一些限度。

①合法的战争需要有一个正义的理由 (just cause) ，就是保

护国家团体的核心价值。这样的正义理由可能是反抗他国的不

公正军事攻击、国家的部分领土被占领、一部分主权被夺取、重

要的贸易利益或其他方面的利益被掠夺。一个正义理由的存在

必须是道德上确定的(morally certain) 。基于这些理由而为了其

他的、较小的国家而干扰也是合理的，甚至是义务， 如果这

①见 The Challenge 0 f Peace: God' s Promise and 仙r Res户onse , Pastoral Letter on 

War and Peace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Catholic Conference , 1983) ,nr.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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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遭受了如此的侵略。①那些不足的理由 (insufficient rea

sons)包括:希望自己扩大国家领土、国家主义的原则、邻国的势

力增长、宣传宗教信仰、祖国的光荣或为了洗刷国家所受的

耻辱。

②一切其他的非军事性的措施都已用完了。这些措施之一

就是试图以一个中立的或优越的权威(如联合国或 CSCE)的中介

和仲裁来和平地解决问题。利用冷战的一切措施比军事冲突

更好。

③这个战争不得威胁比所保卫的价值更为基本的价值，而且

必须有成功的足够大的可能性。"如果战争所引起的损失会远远

超过那些因‘遭受不义'而来的损失，人们可能有义务来‘忍耐不

义'。"②参见巴比伦王于公元前 586 年围攻耶路撒冷的情况:当时

耶肋米亚先知 Oeremiah) 向犹太王 Zedekiah 建议，宁可以投降，

不要招来灾难，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国王没

有昕从先知的话(参见《耶胁米亚 ))38 等)。

④军事行动不可以超过正义保卫和恢复主权所需要的范围。

当基本的目的已达成时，继续进行战争就成为不合法的。仅仅为

了惩罚对于而继续作战就是不道德的。另外，双方随时都要准备

① 1975 年的 Helsi江inl

议:它认为，严重地和大规模地侵犯人权(比如种族灭绝或大规模的驱逐某些人)

不仅仅是某个国家内部的事。世界安全会 (World Security Councill 于 1992 年和

欧洲会议于 1994 年也支持这种观点了。但是，一种重要的任务是明确认定，在

什么条件下会有这种"大规模地和严重地侵犯人权"的情况，在什么时候能够说，

外来的干涉是合情合理的。比如， 1991 年以后的这种类型的 6 次介入似乎是比

较任意的选择(比如:为什么选择了 KosovoC科索沃) ，而没有选择 SudanC苏丹)

南部?) ;同时，这些介入似乎都没有达成目标。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是这个:介

入的那些国家愿不愿意投入资源和人力来完成他们的行动? "每一个‘人道主义

的介入'都带来一些难以预测的风险。"这是有关的一份很全面的研究的结论，见

M. Pape , Humanitäre Interventionen CBaden Baden: Nomos , 1997) 104 页。

②见 Pius XII , 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Documentation for Military 

Medicine , AAS 45 (1 953) , 74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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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如果这是可能的。

⑤战争必须由资格的权威而宣布。在一般的情况中，只有某

一国家的政府才有宣战的资格，因为只有它能够控制军队，能动员

全国的人。如果一些抵抗组织号召人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一个独裁

性的、严重压迫性的政府 (against a tyrannical , gravely abusive 

government) ，这不是正义战争的问题，而是在国内抵抗不正义的

政府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下面受到讨论。但是，有时候会有这样

的情况:一些民兵部队(militias)擅自镇压一些少数民族或试图占

领一些说同样语言的地区 Cattempt to annex language regions of 

their na tionali ty) 。在这样的情况中，第 5 个条件有效，因为它显

示出，这些人的行动就是不道德的;而且，他们的行动也不符合第

1 个条件的要求。

探讨国际法的学者多是倾向于这样一个看法，即正义战争只

能是反抗一个实际上发生的武力攻击的战争，而那个攻击者必须

先"开枪"。不过，这个说法过于简化。反抗一种无疑是致命威胁

的预防性战争 (preventive war)也应该被认为是正义的。①这是

反抗一个极端威胁的自我保卫战争;但它和那种反对一个害怕的

却并不是肯定的攻击或反对一个仅仅是可能的攻击的战争是不一

样的。这样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正义的攻击性的战争。另

外，保护公益的权利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团体能强有力地要求他国

所占领的重要价值。如果以军事力量强调这些要求，也不能简单

地说是不正义的战争。不过，现代战争的恐怖限制这个权利，其限

制比过去更大。

有时候一些人也提出"正义战争"的这样的条件:战争的手段

必须符合正义的原则，必须符合自然法和国际法。不过，虽然人们

① 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Six Ðays War)中，以色列情报人员获得了关于埃及和叙

利亚将要攻击以国的消息。因此，以色列在其对手要开战前七个小时发出攻击，

并毁灭了埃及的空军，占领了格兰高原(Golan Heigh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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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采取一些不正义的手段，一个战争可能仍然在原则上是正

义的。①

3. 作战的合法与不合法措施

(1)在用武器方面的辨别是道德义务

正义战争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方法都是合法的。所采取的措施

和方法必须符合战争的正义目的，必须认出并尊敬那些不参与者

的安全权利 (immunity，亦译"豁免权勺，并且必须尊重人性，正如

自然法和国际法所要求的。

比例性(proportionality)意味着不超过必然行动的范围。通

过军事运动而施加的损失必须符合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切对于战

争的正义目的没有贡献的强制措施(如杀人、损坏财产、毁坏环境)

都是恶劣的。同时，一切为了达成这些目的不必要的压迫和造成

痛苦，也都是恶劣的。因此，为了攻击几个偶尔住在一个村子的兵

士而毁灭整个村子的做法是不合法的(not j ustifiable) 。

辨别的原则( discrimination)禁止人们无辨别地攻击居民和

非军事目标。"任何无辨别地毁灭整个城市或广大地区及其居民

的战争都是反对上主和人性本身的行动"(GS 80) 。忽视辨别原

则也意味着侵犯比例性的准则。根据公教和其他的基督教传统的

看法，当人们有一个相对重要的理由，几个居民的死亡和非军事目

标的破坏是允许的， 如果这些损失只是军事运动的间接副作

用。因此，可以允许轰炸一个军事工厂，虽然在那里可能会有一些

工人上班。另一方面，比例性原则不允许为了消除一个军事工厂

而毁灭在其周围的一个相对大的居民区，虽然这也能说是"间接的

副作用"。这是因为那些间接被接受的后果也必须有某种合法性

(justification) 。所有的国际法的学者都同意，故意地攻击不参与

①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列强轰炸了非军事目标的城市德累斯顿 (Dresden) , 

杀害了很多无辜的居民;这个行动是不正义的，违反自然律，虽然列强的战争在原

则上仍然是正义的。德累斯顿当时有 63 万居民，又接受了 50 万难民，而在 1945

年 2 月 13/4 日晚上，英美的飞机 3 次轰炸了这个城市，导致 6 万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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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者或非军事财产是不道德的。

另外，一切与(自然法和国际法所要求的)尊重人的原则相违

背的措施与行动也都是不道德的。任何故意地侵犯自然法普遍原

则和"强制人们执行这行为的号令，构成滔天的罪孽;其属下亦不

能以盲目的服从而辞其咎。在这类罪行中，首应提出者是有计划

地消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及少数民族"CGS 79) 。应该注意的

是，比例性和辨别的原则是自然法的规则，而国际法的几个规律只

是将其具体地表达。然而，在这些原则之后还有一个更为广泛的

规则，而它被称为"文明的原则"、"人道主义的原则"C principle of 

humanity) 、"人们的互相依赖"Cinterdependence of people) 或"人

们的联系性"C the bondedness of people) 。①这个原则要求人们不

应该仅仅考虑到军事行动的直接效果和军事上的成果，也应该关

注人类团体的生命和繁荣这个更为广泛的目标以及战后建立持久

和平的更为远大的目标。

国际法所禁止的是如下的战争措施(参见 1907 年海牙与

1949 年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契约) :蓄意杀死不参与战争者;不是由

于军事目的而毁坏或占领敌人财产;将受伤或被捕的敌人杀死仅

仅因为他们是敌人;违规地暗杀对于或敌对的居民;捕捉人质ρ

不能明确可以认出是军人的军事行动;用含毒的武器(如毒气) ;用

那些被设计引起不必要的痛苦的武器(如达姆子弹 dumdum bul 

lets)ρ不尊重休战的旗子、敌人的旗帜或军事记号;不尊重红十

字会或白旗;杀死那些被宣布是不能受攻击的人Cimmune) ，即使

① 参见 M Sichol , The Making 0/ a Nuclear Peace C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 

Pre，咽， 1990) , 159 。

②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对待战俘的协议在第 13 0 3 条禁止任何对战俘的报复措

施，而同年有关居民在战争中的保护的协议在第 34 条中禁止人质的捕捉。

③ 1995 年的 Protocol on BLind口19 La ser Weapons to the CCW [Certain Conventional 

WωponsJ Convention 协议禁止这些武器;他们能够无声无形地在 1 公里的距离内

烧毁人们的视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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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医院的人士及军队牧师。为了保护居民，最关键的是禁止杀伤

人的地雷。 1997 年的渥太华(Ottawa)协议是由 120 个国家签订

的。这 120 个国家说，自己不会生产、使用或推销地雷。这个协议

不包括那些反坦克车的地雷。不幸的是，一些重要的国家政府没

有加入这个协议。①

游击队在一些遭敌人侵略的地区进行游击战 (guerilla war

fare) ，这不能说是完全不道德的。但是，人们必须很谨慎地考虑

到游击战是不是真的需要，因为一般来说，游击战只会加重斗争的

酷烈程度并加重被占领国的痛苦。人们也必须能认出游击队的队

员是军人。

(2) 核子战争的问题

在战争的方法中，核子武器构成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它们具

有令人感到恐怖的毁灭能力，而且也有放射性的尘埃。"利用这些

武器的战争行动会引起巨大的和无辨别性的毁灭，并远远超出合

理保卫的界限"(GS 80) 。因此，正义战争的第二个条件不能被实

现，也就是说，战争所威胁的价值超过那些它能保护的价值。因

而，核子战在伦理学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

核子武器不都是一样的。从其后果来看，有的是能控制的，有

的不能控制。那些不能控制其影响的武器不仅仅在参战国地区引

起巨大的和元辨别性的毁灭，它们也因核子尘土的流动而严重地

损害不参战的国家。那些能控制其后果的核子武器，具体说是中

子弹，似乎没有辐射性尘埃。另外，在地下室或水泥庇护室中人们

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不过，虽然后面的那些武器可以更辨别性地

使用，最大的危险是这样的:一旦核子战争开始了，人们会无限制

地使用这些武器。

不同主教团的牧函在 80 年代初首次提出了核子战的问题。

① "现在仍然有 90 国家使用 1000 万个地雷，而仍然平均每年有 40 或 55 个人因地雷

被杀或遭受重伤。 (News飞veek ， ]an. 12 , 2004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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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同意，针对居民目标使用核子武器是绝对不道德的。"在任

何条件下不能使用核子武器或其他的大众屠杀的工具来毁灭人口

密集的地区或主要是居民的目标。"①

另外，发动核子战争总不能获得合理化。美国的主教们写道:

"我们想不出任何能允许发动核战争的情况;蓄意发动这样的战争

在道德上是不合法的，无论是在什么范围进行。因此，人们在道德

上具有义务尽快地发展非核子弹的保卫策略。"②不过，不是所有

的主教团都如此清楚。③那些讨论正义战争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

也持不同意见。④

作为威慑策略和预防手段的核子武器是能允许的。这方面所

有的主教团都同意。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多次提到教宗若望保禄

二世所说的一句话"在现在的条件下，基于平衡的‘威慑'本身并

不是一个目的;但作为向逐渐裁军的一步，可能在道德上是允许

的。不过，为了确保和平，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个最低限度，并且这

个情况始终会有战争真正爆发的危险。"⑤许多国家仍然拥有核子

武器，而这些国家越来越多。如果单方面地放弃核子武器，那么一

个拥有此武器而没有良心的攻击者就能施加压力;如果真的有冲

突，他可以强迫对方技降。另一方面，如果双方都拥有这些武器，

他们都不要用它，都受威慑，正如在其他不允许的武器(如毒气或

① 见u. S. Bishops , The Challenge of Peace ， 前引， nr. 147 。

② 同上， 150 ，

③ 法国主教团在其牧函中写道"面对着两个不可避免的危害时，面对着投降或反

攻，人们会选择更小的危害，同时也知道他们所选的并不是一个道德价值。如果

真的要接受核子恐吓策略为一个道德选择，它的前提是这些:只是在保卫方面适

用它;必须避免过分的武器竞赛，……用尽一切办法为了避免一个‘错误'发生，避

免一个疯子或恐怖分子的干涉，等等"(Winning the Peace ， 前引，1l0f， nr. 30) 。

④ M Sichol 在其 The Making of a Nucleaγ Peace (见前寻 1)中所分析的三位美国正

义战争理论家，即 William 0' Brien (公教)， Paul Ramsey(新教) , Michael Walzer 

(犹太人) ;为了回应核子武器的攻击，这三个人都同意用核子武器，而只有完全排

除首次适用这些武器的可能性 (p. 18 1)。

⑤ 见向联合国的演讲， 1982 年 6 月，见前引 ， The Challenge of Peace , nr. 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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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也曾经是这样;人们不敢使用它，因为怕对方也会用它。实

际上，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第一次用了这些核子武器，互

相恐吓政策发挥了效果。

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如果受到生命、自由或自我

Clife , liberty or identity) 的威胁，它在道德上是否有权利来以同样

的手段反抗→个核子攻击。"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例子是有限的，而

它包括巨大的危险，但公教至今尚未判罪给它。"①如果为了"恐

吓"而允许使用这些武器就会达到这样的结论。因为，如果始终不

能允许使用它，作为一个遵守道德规律的国家，它就没有效果;对

于会知道，在紧急情况下，它们也不会被使用。在政治上这就没有

意义。不过在自卫情况下使用这些武器时，也必须要辨别性地使

用它，并必须保护居民目标。所以也应该只能用那些可以控制的

武器来对付核子攻击，虽然攻击者也许使用不能控制的。

因为任何核子战争的后果必然是非常可怕的 无论它是基

于什么理由 Cj ustifica tions)进行的，禁止核子武器是国际政治的紧

迫目标，正如其他的残酷武器已经在国际契约上受到禁止。②再

进一步，最后的目的必须是终止生产核子武器并消灭现在所囤积

的核武器;这两个措施都必须在国际权威监督下进行。裁军和对

武器的控制的需要是普遍的，同时也需要限制武器贸易。武器的

出口的全球的范围内需要减少和监督。

4. 服兵役和参与战争

"公教不反对政府在原则上具有权利向其居民要求服兵役，如

果政府表明这是需要的。居民也不可以轻率地忽视国家的谨慎决

定，如果国家向居民要求→些‘合法自卫'的行动。另外，基督徒居

民服兵役时也是为公益的服务和实践爱国的美德，只要他们在道

① 见法国主教团 ， Winning the Peace ， 前引 ， lü8(nr ， 21);亦见德国主教团，αa 01 
J ustice , Peace，同上 ， 83(nr.153)和美国主教团， The Challenge of Peace，前引 ， nr.

154 ,192 , 
② 参见若望二十三世 ， Pacenin Terris ,nr.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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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规则的范围内施行其角色。"①

在传统上，基督教道德教导说，在正义战争情况下，居民必须

服从于政府所发的参战要求。如果他们怀疑国家的立场是不正义

的，他们可以不自愿地参战，但他们可以甚至必须服从于政府的参

战要求，因为政府通常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具有更深人的理解。

居民不可以参加一个明显是不正义的战争，虽然对于个人来说，在

一个战争是否是正义的这个问题上达到确定的答案似乎是不可能

的。但是，被迫参加不正义战争的人可以不伤害或不杀敌人，除非

敌人试图杀害他。

一些基督信徒始终认为他们在良心土不能以武力参战(譬如

教友派 Quakers [亦译贵格派J; 孟诺派 Mennonites [亦译门诺

派J) ，虽然基督教道德教训不会在原则上肯定这样的决定。不过，

近时以来，在社会中提高了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道德敏感性，而更

多的人在良心上反对服兵役。针对他们，梵二说"至于按照良心

的指示，有些人不愿使用武器，而情愿接受其他有益人类社会的服

务，似乎应为他们制定适合人道的法律，亦不失公平之道" CGs 

79) 。他们的反对可能会有作证的价值，因为他们为了和平要预防

战争并不以纯粹的势力策略使用战争的政策作证。不过，据良心

而反对武器的人必须接受这样的难题，即"如果所有的人都随着他

们的榜样，这就会造成权力的真空 C vacuum of power) ，而这就会

导致政治上的虚弱;他们却肯定也要避免这个情况。再加上，他们

自己不参与的军事服务可能会导致冲突的和平解决;而他们自己

也支持这些并为此去示威游行"。②那个在战争中愿意为了其朋

友，为了团体、国家或同盟国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士兵表示最大的

爱;通过他的牺牲，他保护他人的安全和自由。

因为神职人员和修道的人将其全部生命献给宗教，他们在特

① 见美国主教团 ， The Challeηge 0/ Peace ， 前引， nr.232 ，亦见 GS 79 ，最后一段。

35 见德国主教团 ，Out 0/ ] ustice ， Peace ， 前引， 95(nr.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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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意义上代表普遍博爱与和平的理想。因此，他们免除服兵役应

该说是非常合适的。至少他们不应该自愿地参与军事活动(见

CIC 289 与 672) 。

当然，军事领导者必须让人们服从他们的命令。他们的那种

特别危险的和关键性的任务要求一种特别直接和特别可靠的服

从。拒绝服从只能是如果命令来自一个没有资格的单位或如果施

行命令与刑法规定相违背。道德神学还要加上，在刑法规定之外，

士兵或居民都不可以服从一些不道德的命令。不过，命令的不道

德性必须是肯定的;而这一点在不成文的自然法方面是不容易达

到的，是比那些刑法规定更困难一些。虽然人们会有一些理由来

怀疑长上的命令，但他们还是应该倾向于服从权威( presumption 

is in favor of the authority) 。属下能够并且必须认为，长上能更

好地判断其命令的需要及合理性。再加上，如果不服从行为对属

下造成一个更不利的后果，他甚至可以服从一个明显是不正义的

命令。譬如说，他可以毁灭一些居民的目标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

但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不可以直接杀害无辜的居民，因为他的生命

也不能被认为是比他们的生命更为宝贵。①

冲突后创造和平。如果在一次战争后人们不继续动武，这还

不意味着充分意义上的和平，虽然 如同人们所希望的那

样 正义的一方获得胜利。关于和平的研究越来越多注意到和

好的工作(the work of reconciliation) , "如果没有和好，就没有和

平，但如果没有真理和正义，就不能有和好(no peace without re

conciliation , and no reconciliation without truth and justice) 。人

们说，真理在战争中是第一个牺牲品。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战争

以后经常会保持很长的时期。"②如果不公平地对待真理而想为过

① 譬如，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的公安人员于 1989 年 12 月 17 日被命令向在

Timisora的和平示威者开枪时，有的士兵拒绝ijll从，他们都被秘密警察处死;在这

事件当中可能死了 4000 人。

②见 Gerechter Friede (Bonn , 2000) , nr. 1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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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事作出结论，都是对受害者的冒犯。为了渣清一个包含罪行

的过去，一些"真理委员会"C truth commissions)是有贡献的，因为

它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揭露各方所犯的罪，比如在南阿富利加

CSouth Africa)放弃种族歧视CApartheid) 以后。公平的真诚和历

史上的准确性必须纠正一种选择性的回忆。这种"净化的道路"

(path of catharsis) 当然也要求人们考虑到受害者的感情;人们不

能强制性地向他们要求和好(reconciliation cannot be forced upon 

them) 。这就需要耐心与恒心，需要知道，全面的和好不能在很短

的时间内完成。

五、公民的义务

1.爱自已的国家

公民的基本义务是爱自己的国家。这个义务根源于自然法，

因为祖国是那个以共同的风俗和传统结合一群人的团体，而人们

对于其国家负担某种"债务"( are indebted to their country) ，因为

国家保护他们并促进公益。爱国的表现必须是人们关心和注意国

家的福利。"爱自己的国家意味着与祖国的旺盛而同乐，与祖国的

忧虑而同忧，并随时为其祈祷。但是，爱国也意味着为了那些祖国

的阴暗一面而深感疼痛。另外，爱国也意味着忠信( faithful

ness) 0"①这个忠信在困难时日必须经得起考验。纯正爱国精神

的考验就是在战争时候准备保卫自己的国家并在危机中以经济方

式、财产或劳力来支持它。仅仅为了自私的理由而放弃自己的国

家并投入另一国，这种行为与基督教精神有所违背，因为基督教认

为，忠信和准备牺牲比物质财富更有价值。

然而，不可以将爱国与狭隘的国家主义 Cnationalism)酒为一

谈。后者只是以一种自私的方式关注本国的利益，或过多地强调

( Bishop F. R. Bornewasser 见 J. Card. Hoeffner , Der Staat , Diener deγ 命dnung

(Bon口: Sekretariat der Deutsche口 Bischofskonferenz ， 1986) , 29. 



646 基督宗教伦理学

他而忽视或看不起他者的权利。真正的爱国之情对其他国家也呈

现出博爱和正义的精神，甚至对于那些在过去是敌对国家也会有

这样的态度。

2. 公民的责任和参与

一般的道德手册讨论居民的服从，而不称之为"居民的责任"。

不过，第二个概念是比较广泛的，虽然其内容大多就是服从。"居

民责任"包括一种积极参与的因素，而"居民服从"不那么强调这一

层面。公民们也不能仅仅向国家提出很多要求但又说国家的影响

是尽可能小的。除了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公民们也应该考虑到整

体的利益。

公民的服从是特殊的;它不是个人对于某一个个体领导者的

服从，而宁是有意识地顺从国家的法律。这个顺从是居民的基本

义务;它在良心上发挥约束力。它也被称为"法律性的美德"( vir

tue of legality) 。①居民不仅必须服从一个满足一切合理需要的

政府，但也要服从一个不舒服的或严格的政府。这也是《圣经》的

教训110 "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从帝王

为最高的元首，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的惩罚作恶者，奖赏行善者的

总督"(<<伯多禄前书 ìì2: 13 下 )0 "因此，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

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所以必须服从，不只是为

怕惩罚，而也是为了良心"(<<罗马书 ìì 13: 2一5) 。使徒书信也劝告

人们，要为"帝王和所有居高位者"祈祷(<<弟茂德前书 ìì2: 2; 参见

《弟锋书 ìì3: 1)。

人性的社会性需要奠定了国家的制度，而同样的需要也是居

民服从和责任的基础。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居民的合作，国家不能

存在只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之中。社会的问题和需要应该是

每一个公民所关注的，因为到最后，这也是他自己的问题和需要。

公民团体总体的情况早晚也会影响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应该为

① 参见 J. Messner ,Der Staat CBonn: R十SVerlag ， 1978)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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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公益而献出自己的力量。"每人应将社会关系视作现代人的

主要任务，并加以尊重"CGS 30) 。这个义务包括交纳正义的税

务，也包括对其他社会生活规定的遵守，譬如遵守那些卫生和交通

规则。另外，这也包括准备在战争情况下保护本国的正义利益;服

兵役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了。公民也应该慎重地提出他们的意见

Cmake the weight of their opinion felt) ，为了使官员秉公行事以

及为了使法律符合道德规范和公益CAA 14) 。

近来，所谓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成了讨论的问

题，而某些人在民主国家中施行这个原则。这是一种非暴力性的

抗拒;它包括蓄意侵犯某些多数人赞同的和正式宣布的法律，同时

也试图阻碍他人或政府施行这些法律。当然，少数派有权利来提

出他们的意见并为了改变法律而工作。他们想影响多数的人以支

持改变那些法律。这是民主的基础，而民主团体的成员就同意了

这个做法。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实现民主。因此，所有的居民必

须遵循这种秩序，并且也有权利向别人提出同样的要求。公民的

服从是公民们的基本任务。然而，如果大多数的人表示出一种漠

不关心的态度，公民的一种不服从的行动可能是符合正义的。比

如，马丁·路德·金 CMartin Luther King) 曾经反对美国当时对

于黑人的一些法律，而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良心上确信，某一条

法律是不公正的，而这个人为了提高社会团体对于这种不正义现

象的敏感性而愿意接受徒刑，那么这个人就对正义和法律表示了

最高的尊敬。"①但是，他也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而这个法院最终

宣布那些不公平地对待白人和黑人的法律是不合法的。然而，在

一个具有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国家中的"公民不服从"行动是一个很

敏感的问题，它很容易会成为一种不合法的扰乱。首先，试图阻碍

CD 引自K. Remele , Ziviler Ungehorsam (Münster: Aschendorff , 1992) 91.另一个

著作提出六种原则来说明公民不服从在什么条件下是允许的，见 Richard M Gu

la , Reason Informed by Faith. Foundations of Catholic Morality (New York: 

Paulist , 1989) 25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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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顺从正当宣布的法律这个做法是违法的并且侵犯团体中的和

平秩序，譬如一个人在政府办公室烧毁服兵役的文献。这就是非

法的而且与公民服从的义务相违背的。

公民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特别重要权利和义务是选举的权

利。这是公民的义务和道德责任，并在良心中约束人们(参见

GS7日，至少在那些比较清楚的情况当中，如果一个良好的候选人

面对着一个无能的候选人。人们不可以说，自己的票是不重要的，

或他是否用自己的权利是不重要的。选举的最后结果就是从众多

个居民的贡献而来的。当然，基督信徒不一定都要支持基督徒候

选人，但他们应该考虑到，他们的投票如何会影响教会的自由和良

心的自由。为了阻碍一个丝毫没有资格的候选人当选，人们也可

以投一个本来不太理想的候选人的票。主教和司锋既有权利，也

有义务去指导信徒的良心为了使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去投票。但

是，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要避免加入党派政治川也们只可以说明

基本的、普遍的规律。

那些符合当官的人应该准备自己;他们为了公益的好处而应

当接受这些责任，元论是在重要政府或在地方政府，在父母协会或

在职业组织等。只有努力地进行社会活动才能使社会成为一个负

责任居民的共同体，才不会成为一群不和睦及不关心的"羊"、一盘

散沙。"有政治才干的公教信友，不可拒绝公职，因为，只要相称地

去奉行公职，既可推进公益，也可为福音铺路"(AA 14; 参见

GS75) 。

社会的权威是上主所制定的，是他所愿意的;而社会权威提供

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棘手的服务，所以居民必须对于掌权者表示

适当的尊敬。不礼貌地对待权威的代表者是一个严重的侵犯，而

如果这是在公开场所发生的或容易成为公开的，尤其是如此。

3. 纳税的义务

税务对于公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要求，而在一般的时候是居

民对公益的最大贡献。因此，应该更深入地分析这个义务。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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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是基督指定的。法利赛人和黑落德党人问他，给凯撒纳税

是否合法，而他回答了"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

主"(((马尔谷福音 ìì12: 13-17) 。圣保禄同样要求基督信徒谨慎地

交出一切税务"凡人应得的，你们要付清;该给谁完粮，就完粮;该

给谁纳税，就纳税;该敬畏的，就敬畏;该尊敬的，就尊敬" (((罗马

书 ìì1 3:7) 。

公民具有纳税的义务，因为他们必须为国家有所贡献;他们依

赖国家的协助，而国家给予他们很多好处。纳税的目的是维持政

府机构及其制度，譬如公安机构和军队;满足社会团体的共同需

要，譬如马路、港口、学校、社会福利，以及按照社会正义的原则来

重新分配财富，无论是在国家的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上。每一个

公民必须在正义和仁慈上为这些目标作出贡献，而因此在良心上

具有纳税的义务。

然而，漏税是一个普遍的并被视为不太重要的事实。人们多

次说，所有的人都会在税务方面尽量占便宜;所以，他们说，自己也

要这样做，并且为了能够在商业生活中有竞争力，也必须这样做。

不过，调查研究表明，这个看法只对少数的人是有效的。国家收入

的大部分(60%-70%)是来自那些一般的工人和员工，而他们只

在很小的程度上有漏税行为。第一个部分是公司，而他们的漏税

频率也是相当有限的。那些独立的商人和自由的职业才是那个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进行漏税的团体。当然，一位在漏税方面没有良

心的商人比他的诚实对于挣得更多钱。其他的不公正的方法也会

帮助人们拿到更多钱，诸如欺骗、不正义行为和不诚实的态度;但

是有人适用这些不正义于段的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企业的竞争

对于也可以合法地适用这些手段。

漏税是一个恶习，并表明公共精神的缺乏。政府具有权利以

要求人们完成纳税的义务。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如何防备税务

员受贿。梵二坚决地反对一种忽略社会责任的个人主义道德。纳

税就是社会责任，而梵二强调，每一个人必须按照其能力和按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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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为公益做出贡献，才算是完成正义和爱的义务。梵二批

评那些"蔑视社会法令及典章的人。他们奸猾取巧，擅敢逃避缴纳

合法税款及其他应当为社会所做的种种"CGS 30) 。

纳税是公民公共责任的基本因素之一。只有纳税者才是好公

民。纳税表示一个人有公共精神Ccommunal spirit)并是一个好的

公民。财物政策和经济政策是建立社会的工具。它们也是人间博

爱的工具，因为在今日的社会中，弟兄之间的协助不是通过施舍，

而是通过公共制度和组织，而这些制度和组织是建于公民以纳税

的方式所给的支持。

因为人们有纳税的义务，所以他们也得作相应的税务评估。

学者讨论在税务欺骗案有没有偿还的义务，而有的人说社会不需

要这样的赔偿，因为它能通过其他公共措施补上所需要的资金。

但是在另一方面，公民具有权利来要求其他公民也同样向公益做

出贡献。所以，贡献正义的原则 C contributive justice)似乎构成一

个赔偿的义务。在原则上，人们必须向国家施行赔偿。如果这是

很困难的，也可以捐款给慈善工作或一些社会所关怀的项目。因

此，当一个漏税者害怕，他因向本国税务局进行赔偿而被发现并将

遭受罚款，那么他可以选择这种间接的赔偿途径。其理由是，这些

捐款也是对公益的贡献。然而，如果一个纳税者因赔偿而面对经

济困难甚至威胁企业的存在，人们不应该苛刻地要求赔偿。在这

些条件下强迫他偿还不是团体的利益。

六、抵抗不正义国家权威的权利

基督教神学很谨慎地和迟缓地想肯定公民不服从和抵抗国家

权威的权利;但是它仍然承认有这样的权利。"假使政府擅自越

权、欺压国民，国民不应拒绝实践为促进公共福利所应做的种种。

但他们可以保卫自身及其他国民的权利，免受政府滥用权力的危

害。不过，应尊重自然法及福音原则所划定的界限"CGS 74) 。国

家权威可能成为"不正义的"是出于两个理由:第一，国家权威以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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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不合法的方式而被懵夺;第二，一个合法被获取的国家权威后

来成为滥用性(abusive) 和独裁性(tyrannicaD 。这两个情况要分

开谈。

1.抵抗不合法的统治者

一个不合法的统治者或篡位者(usurper)是一个没有公正的

权利 (just title)而获取政权的人。篡位者可能是反对自己合法政

府的叛徒，或者是通过敌人占领国家或国家的一部分之后而建立

自己政府的人。

在原则上，公民对篡位者没有服从的义务。他们更多必须协

助自己政府来抵抗那个不合法的统治者。这是因为国家的权威不

根据强制占领一个地区的事实，而是依赖人民共识所批准的合法

权利Clegal titles approv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而对现

代国家而言，这通常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力转让( constitutional 

transfer of power) 。

当一个篡位者已经稳定地控制局面并当他掌权的时候，人们

在服从其命令方面具有一定的有限的义务Climited obligation of 

obedience) 0 "其法律上的基础并不是他稳定控制的事实，而是政

治团体对公共秩序的需要;如果不这样作，该团体会陷于无政府状

态和海乱。"①这个义务限于公益的需要，也就是法律和政治管理

的秩序。服从的义务可能不包括对不合法权威的承认，譬如参与

篡位者所组成的政府或他为了使其政权"合法化"而召开的"创制

宪法的议会"(国民代表大会， constlÌl阳11 assembly) 。对于篡位者

的这种辨别性的服从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合法的统治者在

适当的时刻呼吁公民积极地抵抗篡位者的政府。但是，如果篡位

者已经稳定地控制国家，合法的权威还利用暴力措施来恢复其政

权是不应该的，除非它对成功的希望是相当有根据的。

当不合法统治者获得了权力并镇定了国家(peaceful posses-

①见J. Messner , Social Ethics CSt. Louis/London: Herder Book Co. , 1965) ， 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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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of power) 之后，他的权威在一定时期后可能成为合法的

( legitimate)①。这个理由不是因为"成功者就是对的" (success 

creates right) ，而是因为公民团体不应该继续遭受灾难性的斗争。

不过，这种合法化过程的条件是，新的统治者基本上尊重法律和正

义，并且维护和促进公益。一个暴政(tyranny)始终不能得到合法

化，虽然它可能在很长的时期内成功地掌握权力。将一位先前是

篡位者的人承认为合法的国家权威这个过程，需要公民的明确或

默认的同意(consent) ;他们承认新政府能保证公益而且新政府的

权威本身己成了现实公益的组成部分。如果是这样，过去的合法

统治者的任何权力要求将成为无效的。"各种民族的法律意识也

肯定这一点，就是说一个事实上的政府 (de facto government)在

一定时间后也成了合法的政府这个法律原则是有效的;很多民族

在革命性改变后的历史都表明了这一点。"②

2. 抵抗合法的统治者

对于合法权威的服从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义务。它的限度是

自然法和神性法(divine law) 。当那些国家权威成为不正义的并

违背上主法律的规定时，公民就没有服从的义务了。在这些情况

中可以适用伯多禄和若望(Peter and John)在犹太人法院所说的

话。他们宣传基督福音的活动被禁止，但他们说"昕天主的命应

胜过昕人的命"(((宗徒大事录))5: 29; 参见 4 :1 9) 。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和经济情况的不足就意味着，以暴力

推翻政府是合理的;也不是政府领导者所有的(有罪的或无罪的)

元能(incapability)就意味着，推翻政权是合法的。今天人们多次

用"革命"一词，特别是在那些正在工业和社会发展中的国家，以及

在那些受众多困扰的地区。有的人或组织想为了针对他们的国家

① legitimate 与 legal 有所区别，但因汉语的法律词汇有限，都译之为"合法"。 译

者注

② 见 J. Messner，前引， 5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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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令人满意的情况而采取一些类似于革命的措施，进而实现更大

的正义和更快的发展。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一方面意识到了这些人

的关注一←他还称他们为具有"慷慨的精神"，但他也劝告说，进步

不在于革命(revolution) ，而在于进展 (evolution) 0 "自然的法则

表明，一切事物必须有逐渐的成长。如果人间的制度要有任何改

进，这个工作必须是从内部进行的和有意识的。暴躁急性 (hot

headedness) 的态度总不是建设性的，它会毁灭一切。它只燃起了

热情，但并没有缓和它。它所播的种子只是憎恨和毁灭。它不能

使两个对于和好，并且导致人们和政党只能努力地重复作过去的

工作一这对人们和政党是一种贬低←一因为它们必须在矛盾所

留下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未来。"①

有时候一个政府会不正当地使用其权威;这一点或多或少与

人性的局限性有关系，并且这不意味着政府丧失其合法性。政府

并不因为偶尔宣布不公平法律或因为缓慢地解决本国问题而成为

不合法的。但是如果它不断地滥用其权力而违背公益，它才成为

不合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有权利来抵抗他们的政府井想

办法来取缔和取代它。下面列出反对国家权威不义压迫的措施。

(1)利用法律上的途径

在一个有秩序的国家中，公民必须有机会通过法律途径来确

保他们的权利免遭政治权威的压抑，并取代一个滥用权力的政

府。②这些途径的存在就是一个健康的国家体制的特征，因为在

一个独裁制度中没有它们。只要公民不遭受公共权威的压迫而公

民的权利在法庭土受到保护，那么国家极权主义 (state totalitari

anism) 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2) 另一个措施是被动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 

被动的抵抗在于以非暴力的方式拒绝服从法律规定。公民没

① 见若望二十三世 ， Pacem in Terris , nr. 162 。

② 这些"取代政府的法律上的途径"就是选举。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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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义务服从其政府的不正义法律或命令。如果某些法律和命令与

人权和人的存在性目的有所违背，它们就是"不正义的"(u口just) , 

譬如一个统治者宣布压迫性的法规;这些法规不来自公益的需要

而来自统治者的贪财欲或骄傲;或者统治者超出宪法所给予他的

权威范围;或各种负担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现代国家想夺取的权

利特别涉及到教育、婚姻法、个人财产的权利、税务法、宗教自由和

良心自由等领域。为了进行被动抵抗，人们必须先肯定地知道有

关的法规是不正义的。如果公民有所怀疑，他们还是应该站在合

法权威的一边。

如果法规或命令是不正义的，但它们不涉及到不道德行为(譬

如它们只禁止言论自由、禁止和平结社或公开的游行) ，人们可以

不服从，虽然在这方面没有不服从的严格义务。服从这些法规是

允许的，因为不服从它还会引起严重的惩罚。因此，一个家庭的父

亲可以在极权体制中表示外在的顺从为了保持他的工作岗位和保

证家庭的生存。作为一个例外，在某些条件下人们有义务服从于

(上面所说的)不正义法规，为了避免和平和秩序遭受更大的损失。

但是，如果法规命令的是不道德行为(譬如不正义杀人或否认信

仰) ，那就必须拒绝服从。

(3) 主动的抵抗(active resistance) 

这是公民为了反对国家滥用政权而组织的自卫。这种保

卫可能使用暴力或不使用暴力。非暴力性的主动抵抗的各种

形式是:以言论和印刷品影响公共舆论;向更高的法院(譬如

联合国)提出呼吁;举行大众游行或举行罢工。传统基督教伦

理始终认为，非暴力性的抵抗是唯一允许的主动抵抗 除了

非常特殊的情况外 为了在不正义的、专制的政权下保护公

民的权利。对公益来说，内战的灾害通常比国家权威滥用政权

的灾害更大。

暴力抵抗是反对一个无法无天的暴政的武装起义。在近来纳

粹主义的经验之后，现代的神学家们更倾向于主张，受压迫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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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暴力抵抗的权利，也不排除杀死暴君①。这种态度和以前神学

家有所不同。②下面提出一些理由以说明为什么国民有权利来以

武力抵抗暴君的独裁制度和其恐怖政治。

一是，自然法告诉人们，他们可以利用有效的方式来反对不正

义的权力。人们拥有权利来保护其基本的人权，而人权也是出于

自然法的。如果任何暴力的抵抗是禁止的，那么人们就没有足够

的能力为了在压迫和没有良心的暴君之下而能保卫自己。因此，

根据自然法的原则，这样的抵抗是可能的。

二是，国家政权的权力只是为了公益。如果统治者本身反

对公益，如果他极端地滥用政权，违背正义、道德和宗教，那他就

放弃他的权威的基础。那时，公共权威的权力就回到人民那里

去了，因为正当地与合法地使用公共权威就依赖于人民的同意。

公民能够照顾公共秩序，能提出武装抵抗，甚至能决定暴君的

死亡。

三是，伦理神学毫不犹豫地赋予个人自卫的权利，如果个人受

暴力攻击的威胁。如果这个权利是给个人的，在逻辑上也必须能

赋予人民的整体。

然而，以暴力反抗暴政对政权的滥用也必须有条件，才可以说

这种抵抗是合理的。这些条件与正义战争是相对应的;其主要的

差别在于，敌人不同于外在的，而是内在于本国的一个敌对的政府

Chostile government) 。因此，在这里还需要加几个条件。

一是政府的罪责是广泛地、持续地和严重地滥用政权，也就是

说这种滥用是如此重大以导致政府不能继续完成其服务公益的功

①见M Pribilla，旺 Laros ， Th. Meyer , E. Welty , Mausbach-Ermecke , J. Mess• 

ner , B. Haering , R. Hauser , M Vidal, 
② 新教伦理甚至更不愿意给公民反抗合法统治者的暴政的权利。 E. Brunner 说，天

主公教的道德神学(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传统公教伦理学)关于抵抗不正义

法律的教导是"实证法律秩序的威胁，是不能接受的"(Gerechtigkeit. Zuerich: 

Zwingli , 1943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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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譬如，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遭受压迫，或者说统治者的外交政

策只是为了他个人的愿望和荣誉，{旦有损于国家的真正利益和他

国的权利。

二是→切和平的和非暴力性的抵抗措施已被用完，并表明是

无效的。

三是暴力抵抗者必须有成功的有根据的希望Ca well-founded 

hope); 同时也必须有希望使恶劣的条件不会因抵抗而变本加厉，

但情况会好转。因此，神学家说，这样的抵抗应该具有足够的组

织。其理由是两个:第一，为了尽快地推翻暴政并获得胜利，也就

是说为了避免长期的内战;第二，为了预防由于少数的极端分子组

织的新暴政的兴起，因为这样的团体在政治变化中通常想夺取

权力。

四是使用暴力的范围不可以超过所需要的程度，也就是为了

取缔压迫政权所需要的程度。但是为了确保成功，施加的力量可

以稍微超过。

五是关于暴力抵抗的决定和实际上的实践必须是以团体的名

义，而不可能是某一些不满意的个人的私人事务。因此，决定这些

问题的人必须是具有高资格的人、有责任感的并被承认为人民代

表的人。这些人越接近暴君，就越有资格来评估他的动机和意向，

也越有资格来领导反对党。古代的人称之为"第二级的权威"

Cauthorities of second rank) 。在国家处于极端困境的情况下，那

些人不仅仅可以而且也有义务在这方面作出决定，而不应该考虑

到个人要付出的代价。

当基督教伦理指出这些主动抵抗权利的原则时，社会伦理只

能列出-些普遍的规律和条件。在实际政治情况中，具体事实和

前提是非常复杂和不明确的。伦理学必须指出道德责任的重要

性，但实际的决定是属于那些身处于具体的环境中的人，他们要以

良心的判断确保国家的利益。



第十章 团体生活中的道德责任 657 

第四节教 会

"教会在基督内，好像一件圣事，就是说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

合的，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LG 1) 。正如国家是

为了保护普遍世俗公益而建立的，教会是基督自身建立的，而其目

的是促进人类灵性和宗教的普遍福利。

一、教会权威的任务

教会权威的代表是教宗、主教、司锋、执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

上也是平信徒。新的教会法典明确地指出，平信徒能够根据法规

而参与治理教会(CIC 129 ， 2) 。教会的权威代表是上主和人之间

的中介并以此为教会而服务。"教会追求拯救人类的固有宗旨，不

独通传天主的生命与人类，而且以某种形式倾注其反射的神光于

普世"(GS 40) 。教会的功能在于为人们的灵性和宗教性需要而

服务，并且推进信仰和宗教的价值。它在每天的活动中贼予更深

层的意义;它作为一种酵母和人类的灵魂，并使人类成为上主的大

家庭(参见 GS 40) 。教会的主要任务是通传宗教真理并关注宗教

生活，建立基督教团体和促进人间的博爱与兄弟之情。

1.神圣真理的老师

教会人员的主要义务是宣讲上主的圣言。"以救世的圣言，在

非信徒，心中激发信德，在信徒心中培养信德，藉着信德，信友团体

才能产生、增进"(PO 4) 。教宗保禄六世认为，基督徒的宣道是非

常重要的。"没有别的沟通方式能取代它;连那些强有力的技术工

具如印刷、收音机和电视都不能代替它。在某种意义上，使徒的使

命和宣道是同一个事。宣道是首要的使命。可敬的诸位，我们的

使命主要是事奉圣言。"①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所有主日和法定

1) 见 Encyclical Ecclesiωn Suam , of Aug. 6 , 1964 , nr.75. 亦见 CIC 7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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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的弥撒中，凡有教友参与的弥撒，该有讲经，除非有严重的理

由才能省略"CCIC 767 ， 2) 。讲道的人必须祈求上主给予他言语的

伟大和建设性才能，为了感触人们的心。

基督通过教会而向信徒沟通他的生命和他的真理。神圣的经

典并不是一些分离于教会的教条，但《圣经》是由上主给人的，并且

是通过教会和在教会内给予人们的。教会的教训是基督的圣言，

它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人们并且帮助人了解其意义。如果只靠个

人，他不能对圣经作出适当的解释。因此，当信徒要考虑到传统和

聆听教会的教导时，他们不应该认为，教会比圣经重要，而应该认

为，整个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比自己个人的解释更为重要。那些

不可避免的差异来自于对某些神学观点的不同理解，但它们只是

在教会信仰的范围内是可能的。①

司锋、基督信仰的老师和传教员不应该"宣传自己的智慧，而

要宣讲的是天主圣言"(PO 的。他们讲道的态度必须是不偏不倚

的，并且不应该受到某些人或党派的影响，不以"哗众取宠"而想获

得人们的欢喜;他们的唯一愿望应该是忠实地传达基督的教导和

他的命令(参见 PO 6) 。对讲道者来说，党派政治是一个敏感的问

题。教会必须指出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参见 CIC 747) ，但

关于如何在具体的政治和社会政策实现那些原则，教会则必须保

持保留的态度。除此之外，司锋和其他的权威代表必须知道，他们

以教会代表的身份发言(譬如在教堂讲道时)和他们作为公民而私

下说话(譬如在一个不正式的晚会中)是两个很不同的情况。

教会是天国的一个表现。教会也由于任何不真实的辩护会受

害。如果一个人要为那些实际上是缺陷和错误的东西作辩护，他

将会削弱教会的效力和教会受到的尊敬。但在另一方面，如果需

要提出批评，教会的成员也必须保持对教会的尊敬态度，应该尽量

保护教的荣誉。

① 关于教会内的同意和不同意，请看第一章，关于"信仰的教会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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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灵工作的重要任务是照顾不同年龄信徒的教理教育。"基

于他的职责，堂区的司锋必须确保成人、少年和儿童的教理教育。"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应该寻求其他神职人员、修会团体、传教员

和平信徒的协助。他也要支持父母在家庭教理教育方面的角色

(CIC 军 776; 参见 777) 。

为了妥当地准备讲道的服务，讲道员和信仰的老师必须不断

地在知识方面进步。他们必须熟悉教会的规定并且对神学研究的

发展也有所了解。

2. 上主和人之间的中介

教会中介功能的另一个基本任务是举行礼仪和圣事;感恩祭

典(即弥撒)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宗教礼仪和祈

祷。当然，在教会工作的人也要照顾一切有关的物质方面的需要，

就是说要照顾设备，要保养教会的房子等。

教会的工作人员 (ministers，即司锋和牧师)①必须随时关注

信徒的灵修福利。"司锋要辅导信友，按照每人的恩宠与需要，毕

生实践日趋完善的祈祷精神;还要劝导所有信友，善尽自己本位的

职责，并以适合每人的方式，在实践福音劝谕的路上前

进"(PO 5) 。

基督选民走向上主，而在这个旅途中的领导者是神职人员。

神职人员和他们的合作者必须随时关注自己本身与上主及基督的

个人合一Cpersonal union) 。为了保证对上主和对牧灵工作的虔

敬之心，教会规定了拉丁礼的公教圣职人员从六品开始有念日课

的义务。司锋和执事"应该在团体内或单独的，每天诵念全部日

课"CSC96 ，也见 CIC 276 ， 3) 。其理由不仅仅是牧灵者个人的圣

化，而且也是因为司择和圣职人员以整个基督教团体的名义而祈

祷，甚至是以整个世界的名义而祈祷的CPO 5) 。这是他们的特殊

::D "ministers of the Church" , "authorities of the Church"等说法在此多译成"圣职人

员"或"神职人员'γ‘神职人员"所指的是主教、司锋及牧师。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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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召。如果长期忽视诵念日课，就应该认为这是职业任务的重大

失误。司锋们也应该每天举行弥撒，而执事们应该每天参与弥

撒。①信徒团体委派了圣职人员为了念日课，就是因为这样至少

他们能完成信徒本有的任务，即不断地事奉上主，不断地向基督

祈祷。

教会圣职人员的外在表现必须符合他们的地位。他们应该拒

绝任何与其身份相违背的态度，譬如在办事情时寻求虚荣，过奢侈

的生活，完全投入于世俗企业等。他们要避免任何对穷人侵犯的

行为;在这方面他们还要超过一般的信徒(参见 PO 17) 。

"成为完人的召唤"( call to perfection)是普遍的，但是它特别

针对教会中的人员和圣职人员。这是因为通过他们所施行的神圣

礼仪以及通过他们的整个服务，他们被引向-个完满的生活，并且

有特殊的义务来实践它(PO 12) 。

3. 建立基督教团体

教会应该为人们的灵性需要服务并且以谦逊和自我牺牲的精

神施行这救恩的工程(参见 LG 的。她(教会)意识到，自己要昕从

基督的旨意和榜样，要效法玛利亚这位主的谦逊姆女;玛利亚就是

教会的原形。教会人物对权力或世俗名誉的渴望以及教会人物任

意利用其权力这些现象，都会隐藏教会的本有特色，就是作为上主

的灵性和宗教性国家的仆人。"所以，司锋作领导时，不应该谋求

自己的事，而是谋求耶稣基督的事，与在俗信友协力合作，在他们

中效法师傅基督的榜样，他在人间‘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服事人，并

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 (PO 9) 。

牧灵者的职责也包括形成一个纯正的基督教团体。为了达成

这个目的，司锋和有资格的平信徒应该推进、指导和协助修会、使

徒协会和运动，因而使信徒获得利益。他们也应该怀有传教的热

情并支持普世教会的关切。

① 参见 CIC 276 ,2 0 2 条， 904 条。



第十章 团体生活中的道德责任 661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了，照顾病人、残疾人、孤儿、寡妇和穷人，

历代都是教会的杰出特征。同时，在教育的广泛领域中，教会也总

是为其信徒以及为广大人民服务。在世界上有很多地区和在每一

个国家仍然有很多问题都呼吁着教会的慈善使命( charitable 

apostolate of the Church) 。在这个领域中，平信徒以其特殊的方

式是圣职人员的不可缺少的助于。

所有的人应该意识到，教会和以教会名义行动的人就是人们

权利的保卫者，是正义、博爱和真理的捍卫者。通过其人员，教会

就应该成为众国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the nations) 。

因为教会是一个社会的机体，它也需要某些规则和法律。教会

具有权利宣布这些规律。不过"每一个主动地参与教会牧灵职责的

人以及每一个教友必须尽量以指导着天国的原则(即爱)而理解教

会的法律和规定，无论他是规定者或接受规定的人;天国的指导原

则是基督对教会的爱和教会对基督以及对所有得救的人的爱"。①

教会的一切法律，譬如礼仪规定和教会关于检查制度的法规，都必

须是来自光荣上主和拯救人的愿望.并且以同样的精神来解释。

为了有效地施行其任务，教会牧灵者应该与主教和彼此之间

有密切的合作。梵二关于司锋所说的也同样对执事和其他的教会

内同工有效"任何司锋都元法单独孤立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必

须在教会监督者领导下，与其他司锋协力合作，始可有成" CPO 

7) 。另一方面，主教必须与司锋和其他助于保持联系并支持他们

完成他们的艰难任务。

教会的社会教导 (the Church' s social doctrine) 在教会内部

中也应该贯彻执行。"那个向别人提出要求的人必须先自己施行

它，并自己作为一个榜样。提出社会批评的人更应该是如此。"②

①见 B Haerir毡 ， The Lawof Otrist III ， 1966 ， 163 。

3 见0. vQn Nell-Breuni吨， Gerechtigkeit und Freiheit (Wien: Europaverlag , 1980)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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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会在何时何地都受博爱的引导;但爱不能代替正义，而应

该要充分地尊重正义的要求并完成它。新的教会法典要求，为教

会工作的平信徒应该获得适当的报酬，符合他们的情况，并且应该

有保险、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CCICZ31 ， Z) 。

二、信徒的义务

基督救恩工程的特征在于，他的追随者也能分享他的那种使人

复苏的生命和死亡，他的恩典和光荣，但其前提是，信徒要转向教会

并且要承认教会是神圣奥迹的中介者。上主当然能够通过一种内

在的照亮(inner enlightenrnent)和直接宗教经验而将自己启示给人;

但是这些特殊的恩典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就不需要参与教会的长期

和定期礼仪，因为这些礼仪会滋养信徒的宗教生活，会保护信徒陆

人一种片面性，并且让信徒们分享教会在人间的救恩性使命。

1.爱慕和尊敬教会

爱慕教会就是爱慕基督，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奥体，而他生活在

其中。这也是对教会所给予的超自然性生命的感恩和爱;同时也

是对教会的照顾的爱，因为教会以此照顾使得信徒的宗教生活成

长、协助病人和穷人、在公共生活中保卫正义和人们的权利。这种

对教会的爱慕有内在的表现，就是同情教会并为她而着想( sentire 

cum ecclesia)①，向其外在的表现是与教会使命的合作。

教会是基督所建立的，而其最重要职责的根源是基督;教会的

职务人员 Cministers)就是基督的代表和他恩典的中介者;这些事

实是教会及圣职人员受尊敬的基础。教会人员，特别是守独身的

圣职人员，更密切地服从于基督。另外，他们是信徒宗教生活和灵

性福利的仆人。

Z. 对教会的献身 Ccommitment to the Church) 

信徒对教会的献身和技人的义务是基于教会的权威来自基督

① 拉丁语，也可以译为"同情教会"、"站在教会的立场而进行思考"。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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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实;在信仰和道德方面，教会是基督所指定的有资格的指

导者。"昕你们的人就是听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珞加福

音))10:16)0 "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

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玛窦福音))18 :1 8) 。教会

的人员在信仰、宗教生活和道德问题方面具有特殊的资格;这是由

于他们所受的特殊教育和由于委托于他们的职责。一方面，圣职

人员对信徒有责任，而另一方面，信徒必须聆听他们的教训和指

导。信徒会乐意地服从他们的指导，因为这是为了信徒的宗教和

灵性生活的好处。关于认同教会教导的范围，请看上面关于信仰

的教会性的论述。

3. 在物质上支持司锋和其同工

司择和其他的教会人员应该获得公正的报酬，因为他们是为

信徒的宗教生活和灵性生活服务。"工作应该获得工资"(<<珞加福

音 ))10:7)0 "主也这样规定了，传福音的人，应靠福音而生活"(<<格

林多前书 ))9 :l4L "基督信徒有义务支援教会的需要，以使教会具

备对敬礼天主、传教和慈善事业，以及职员的合理的生活费用"。

该义务来自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些服务和教会职员的工作都

是为了信徒的好处。

除了提供司锋和职员的需要外，他们的支援也该使得他们能

够给予协助他们的人适当的报酬。"......这种待遇要适合于他们

所处的环境，并且要使司锋不仅能偿付那些为他们服务的人，甚至

还能作一些济助贫困的事;原来为穷人服务，教会从最初即非常重

视。这种待遇还要顾及到，让司锋每年享有一段应得的及足够的

假期"(PO 20) 。

除了宣讲天主圣言和照顾灵魂们以外，在各种学校、学院、青

年运动、社会组织、海外传教工作和发展工作也有不同的工作领

域。在护士学校、医学、慈善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为吸毒者和囚犯

的服务、为残疾人和家庭的服务，这一切都是很广泛的领域，而各

种教会团体参与其中。另外，教会的房子和财产也应该受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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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

4. 使徒的合作

不仅仅司锋，所有的信徒都要参与教会的救世工作。他们有

这样的责任是因为要爱神，也要爱人。"由于上主最大爱德诫命的

要求，每-个基督信徒都有责任去寻求上主的荣耀，使他的神国来

临，寻求一切人的永生，使他们认识唯一真神，认识他所派遣的耶

稣基督"CAA 3) 。所有的基督徒通过其圣洗，特别是通过其坚振

圣事 坚振就强化他们以担负使徒的使命一一一而有资格!来参与

这个任务。因此，平信徒应该按照每一个人的能力以祈祷和工作

协助其司锋，并且"在使徒工作方面担负其任务，每一个人按照他

的身份和能力"CCD 17;参见 PO 9) 。

所有的信徒在传教方面有同样的义务(参见 LG17;AG 23) , 

也有义务促进教会合一。

三、教会与国家

1.教会和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

上主将管理人间团体的任务交给了两个权力，即教会权力和

世俗权力;一个负责宗教的和属神的事务，而另一个关注世俗的需

要。这两个权力在其特殊的方式都是最高的，但也都有所固定的

限度;各团体的性质和特殊目的就制定了这些限度。"在各自的领

域内，政府与教会是各自独立自主的机构"CGS 76) 。但是，两个

团体都是公共的制度，而两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同样的成员;其

成员属于两个领域。另外，教会也具有世俗和物质上的需要，而国

家也并不完全站在宗教领域之外，因为它要为上主的目标而服务。

如果全面地看国家的实在，"就可以看出，国家本身有宗教的一面，

而宗教也是一个公共的事;上主创造了人性与人性中的社会特征;

国家同个人一样也要对上主负责任。①

① 见 J. Messner，前引， 6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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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一些指导原则来说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和睦关系。

(1)教会的权利是，它可以自由地工作和管理自己，并且不受

国家的影响。根据梵二《信仰自由宣言HDH= Dignitatis Huma

nae) , "教会的自由，在教会与政府及整个国家体制的关系上，是一

条基本原则"(DH 13) 。

当公共秩序的正义要求被满足时，教会和宗教团体有正当权

利来为自己要求自由，为了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则管理好自己。"宗

教团体同样有其权利，选择、培育、任命、调遣其自己的教士，以及

与居留世界各地的宗教首长及宗教团体互相交往，对设立宗教建

筑，以及购置适当的产业及其使用等，均不受法律或政权行政设施

的干扰。宗教团体亦有权利，在以口头或文字公开传授及宣扬其

信仰时，不受阻挠"(DH 的。同样，当它们自由地表明教理对社会

秩序和对整个人性活动的特殊价值时，它们也不应该受阻碍。最

后，它们也有权利来建立教育性的、文化的、慈善组织和其他的社

会组织(见同上)。

(2) 教会对于世俗秩序来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一点意

味着，教会对于政治领域没有司法权(iurisdiction) ，虽然她在道德

问题或人权问题方面有教训人们的权利。宗教和道德之外的问题

就不属于教会的管理范围。如果教会不直接参与政治，它能更完

善地和没有错误地宣布上主对整个世界的王权(royal dominion) 。

(3) 国家对于灵性的、宗教的秩序来说也没有权威。国家不

可以完全控制教会的工作，使之为国家的目的而服务(所谓的高卢

主义[GallicanismJ) 0 "因此，以谋求现世公益为宗旨的政权，应该

承认人民的宗教生活而予以鼓励，如妄加指挥或阻挠，这便是越坦

代店"(DH 3) 。当然，反过来也是如此，教会也不可以为了某一个

特殊的政治制度或某一国而服务;这就意味着，它出卖自己的

使命。

(的教会具有充分的教导权，而这个教导权也涉及到有关政

治生活的道德规律。虽然基督徒的政治领导有时候会提出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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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如果教会人士超过他们的适当范围，但他们也应该记得，上

主也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教会有权利"发表其有关伦理问题

的判断;如果在人们的基本权利及人灵的得救要求时，在政治的事

件上，教会亦发表其判断"(GS 76) 。教会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表

达它对与社会秩序中恶劣状态的慎重关注，而当它指出政治领域

中对道德律的侵犯时，人们不可以说教会不适合参与政治。一个

国家承认教会的这种功能并不等于它向教会投降，而只是承认两

者(即国家和教会)都是为上主而设立的。

(5) 国家有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宗教自由并且促进那些对宗教

生活有利的条件。这是因为国家本身也具有宗教的一面并且要顺

从于上主的永恒目的。它也要为上主的光荣和为发挥创世计划而

做出贡献。另外，教会所推进的价值一一爱上主、爱邻人、正义、和

平 也带给社会巨大的好处。"所以政府应以公正的法律，及其

他适宜的方法，有效地负起责任，保卫全体人民的信仰自由，并提

供鼓励宗教生活的有利条件，使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其信仰自由的

权利，满全其宗教的义务，使社会本身，也能享受由人对天主及其

圣意之忠诚而来的正义与和平的利益"(DH 6) 。

因为教会和国家是为同一个人而服务的，它们两者的利益在某

些地方必然是重复的。这方面的例子有:教育和学校、婚姻、建立教

会机构诸如医院、孤儿所、难民所，宗教节日，国家所给的教会岗位

(譬如军队牧师)等。在这些方面的冲突最好要以协议的方式解决。

这些所谓的宗教协定(concordat ， )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主要条约。

双方在这里的合作越好，它们为大家提供的服务就越有效。

现代国家多次宣布了教会和国家的分开。实际上，在有不同

宗教信徒的国家中，国家不能给予一个宗教优先地位，因为其他宗

教会抗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最好避免正式认同任何一个宗

教。在这个意义上的"国家和教会分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因

为国家也有宗教的一面，完全分离这两者是不自然的和不能接受

的。再加上，社会的最基本价值一一社会就是建立在这个最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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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共识上一一也是教会所接受的，是教会所相信的和宣告的。

这样，教会保证这种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因而对公益具有重大的

贡献。由于这些，国家应当在教育和社会上给予宗教一个地位，不

仅仅实际上，而且也要正式肯定它，并要保护和促进它。①

2. 宗教宽容

因为在同一个国家中经常有不同的宗教团体，人们就会问，国

家应该对它们采取什么态度，而那些具有自己信念的领导者和政

府官员应该如何对于其他宗教施行宽容。梵二的《信仰自由宣言》

就表达出公教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虽然梵二会议肯定地说，"至公的而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就是

唯一的真宗教，而主耶稣命令了要将它传给所有的人"，但它也表

示，人的良心有寻求真理的任务，特别是有关上主和教会的真理，

而人要恪守他所认识的真理(DH 1L "公教会主要道理中的一

端，也是包含在天主圣言内的，并由教父们所常讲的，就是人该自

愿地以信从答复天主，所以不能强迫任何不自愿的人去接受基督

信仰"CDH 10) 。

因此，"人人不受强制，无论个人或团体，也无论任何人为的权

力，都不能强迫任何人，在宗教信仰上，违反其良心行事，也不能阻

挠任何人，在合理的范围内，或私自、或公开、或单独、或集体依照

其良心行事……这项人格对信仰自由的权利，在社会法律的制度

中应予确认，并成为民法的条文"CDH 2) 。

宗教自由不仅仅包括所有宗教团体有(公开地或私自地)事奉

上主的权利，也包括公开教导和为信仰作证的权利。根据《信仰自

由宣言))，教会为自己所要求的自由也给予人其他的宗教团体

CDH 的。

① "应该说，国家要承认并且支持教会，因为其组织对国家是有价值的。有的国家

(譬如美国)认为这是一种‘教派主义'并不属于国家任务，但这样的看法是没有根

据的"(Juan Calvo Otero ,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the Light of Vatican II , "Con 

cilium ,vol. 8,m. 6 ， 1970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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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当一个宗教团体滥用其宗教自由的权利，国家才有干涉

的权利和义务。"政府提供这些保障，但这不应出于臆断或不公平

地偏袒一方，却应依照合乎客观道德秩序的法律规范"(DH 7) 。

因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教导的，

决不是一种将所有宗教视为同样真或假的相对主义( indifferent 

ism) 。梵二会议坚决相信，公教会就是真正的宗教。但是在公共

生活中，每一个公民和所有宗教团体的主观信念必须获得尊敬，如

果它们不威胁公益;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具有同样的宗教自由

权利。



第十一章 工作、财产与社会经济

国家与社会中的社会生活根本上取决于工作与财产状况。工

作与财产的秩序决定全部经济产品的分配。这样看来，由于认为

工作与财产的状况不公正、带有剥削性，往往因此引发社会与政治

上的革命，就并不奇怪了。工作与财产的道德秩序乃现代"社会问

题"的两个根本问题。

自由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这两个从根本上相互对立

的社会理论己极大地影响了技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自由资本主

义理论集中于个体对最大限度经济自由的要求。它以自由经营企

业、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其口号。供求法则应当调节整个经济过

程以及工人的雇佣与报酬问题。与合理的自利结合在一起的经济

投资自由被视为进步与繁荣的最佳状况。赚取的资本注定被用作

进一步的经济投资，由此便成为新的财富之源，相应地也成为更多

工作岗位的来源。其结果便导致了强大的经济主动性与创造性，

以及国家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然而，那些没有能力主动地加入

到此经济过程中的人便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陷于贫穷和悲惨之

中。敌对的阶级由此产生，一边是经济上富有的人，另一边是失败

者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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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要求取消私有财产，所有的

财产被转移到国家的手工。由此便会产生无阶级的、大家共同繁

荣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此理论相结合的是阶级斗争学说。资本的

持有者与赤贫的群众两个阶级之间是永不妥协的相互敌对的关

系。斗争，依其固有的必然性，导致资产阶级的消亡与全部财产的

国有化。国家为了使行动更加统一协调，对经济进行集中规划。

这一理论的哲学框架一一至少在实际效果上→→是一种无神论的

决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遏止性控制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主

动性的缺乏Clack of initiative) ，资源的浪费，对机器与工具的疏忽

管理，物资的频繁短缺或供过于求，以及总体经济发展的迟缓。

大公教会的社会学说与这两套体系截然对立。两个体系的思

想基础是一个不健全甚至错误的对人的观念(concept of man) ，因

此他们有关社会秩序的理论也同样是不完善和有错误的。自由资

本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其将经济行为解释为本质上以利益为鹊

的、自我中心与无情的竞争性。人的工作的价值仅仅被定位为无

人格的商品，经济生活的社会特性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eco

nomic life)遭到忽视。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制度引起阶级斗争的原

因。所有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及个人完全隶属于国家的做法，

忽视了个人的尊严，也忽视了他们对于超越于国家之上的权威所

负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before an authority transcending the 

state) 。无神论的决定论进一步加重了有关人的真正本性的深层

次上的误解。①

教会，存其对社会问题的解答中，并不是要"从自由主义或社

会主义当中获得帮助，因为前者业已证明其对正确地解决社会问

题的彻底无能;而对于后者来说，其提供的疗救办法比罪恶本身更

① 有关这两大理论以及有关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详细阐述，参

见 Karl H. Peschke ,Social Economy in the Light of Christian Faith(Trier:Pauli

nus , 1991) .17一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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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而且会把人类社会引入巨大的危险之中"。①庇护十一世(教

宗比约 Pius XD的这一判断也是今日教会的判断。②

大公教会的社会学说，尤其可以在历代罗马教宗的社会通谕

与梵二会议的文件中(尤其在 GS63-72; 83-90 中)找到其正式

的系统阐述。这些通谕包括利奥十三世(教宗良 Leo XIII) 的

Rerum Novarum ( 1891) ，庇护十一世(教宗比约 Pius Xl)的

Quadragesimo Anno(931) ，若望二十三世(教宗约翰 John X泪II)的

Mater et Magistra096D与 Pacem in Terris(963) ，保禄六世(教

宗保禄 Paul VD 的 Populorum Progressio (1 967) 以及若望·保

禄二世(教宗约翰·保禄 John Paul II) 的 Laborem Exercens 

(981)、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1987) 与 Centesimus Annus 

(1 99 1)。③

第一节 工作的道德秩序

工作是理性地运用身体机能或精神能力的人性行为，目的

在于使人的生活、社会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得以维持并发展。

工作也是人占有事物并获得所有权的首要前提。此外，无论是

体力工作还是脑力工作，都是经济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任

一经济过程都源于人的工作。"赖以生产、交易及提供经济服务

的人的劳动，超越经济生活的其它因素，因为其它因素只是工具

① Quadragesimo Ann口. (((四十年》通谕)nr. 10 。

② 参见 Mater et Magistra(((慈母与导师》通谕) .nr. 57 f. Populorum Progressio (((民

族发展》通谕) • nr. 26; 33. Octogesima Adveniens (((八十周年》通谕) , Apostolic 

LetterofPaul VI , 1971 , nr. 26; 34. Laborem Exercens(((人的工作》通谕)， nr. 

7. Centesimus Annus(((百年》通谕) , nr. 13f; 24 , 

③ 这些通谕的汉语名称如下: Rerum Novarum = ((新事儿 Quadragesimo Anno = ((四

十年以Mater et Magistra=((慈母与导师队Pacem in Terris=(( 和平于世》、 Populo

rum Progressio二《民族发展》、 Laborem Exercens = ((人的工作》、Sollici tudo Rei 

Socialis=((社会事务关怀》、Centesimus Annus=((百年》。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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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GS 67) 。①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工作的道德秩序，而随

之要加以解决的是财产与社会经济的道德秩序。

一、基督教对工作的评价

1. ((圣经》中的工作观

(1) r日约

按照《创世纪》的记载，工作属于创世的原初秩序。与现行的

假定相左，它并非来自于罪恶。在人堕落于罪恶之前，"上主将人

安置在伊甸园，叫他耕种，看守乐园"(((创世纪 ))2: 1日，所以在罪之

前，工作就已存在了。上主六天创造与第七天休息，这作为人民的

一种模范与激励，形成了一周的前六天劳动、安息日休息的生活节

奏。对这二节奏的奉守是雅威(耶和华、 Yahweh) 的明确规定。

"六天应该劳作，作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为恭敬土主当守的安

息日"付出谷纪))20: 90 。

如果上主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创世纪>>1: 260 ，那么，

这也就包括通过工作六天效法创造者的义务。按照上主的意志，

人应当成为实现其神圣计划的合伙人。一旦乾坤己定，上主将之

托付到人的手中。他赋予人以这种权利和义务，即使他统治世间

万物并且君临大地。"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1: 28) 

与周边的异教民族相较而言，旧约没有将工作视为低下与卑

贱的。犹太人的拉比们 (the rabbis)甚至强调自己赖以谋生的职

业值得自豪。另一方面，休息日不仅仅是自由人的特权。所有人，

包括奴隶，都被赋予了休息的权利。"在旧约之外找不到一个相似

的社会秩序。在别处，享有闲暇是自由人的特权，而受奴役者则被

迫负担着日复一日工作的义务。每周→次的共同休息日是具有极

① 认为工作比资本和物质财产更重要，是通谕 Laboγem Exercens 关注的主要问题;

参见 nr. 3 和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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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伟大重要性的一项社会体制。"①

工作的诫命是一个普遍的责任。对任何人都是如此。这一律

令可以说是理所应当的，是天经地义的。"人出去作工，劳碌直到

晚上。"(((圣咏))104:23; 参见;((中命记 ))5 :1 3;(( 圣咏))90: 17) 。任何

正直虔诚的人都会操持某种工作。上主被描述为教人劳作(((依撒

意亚 ))28: 23一29) 。旧约的智慧书谴责怠情者，褒扬勤劳者(((箴

言 >>6:6--11;28:19;31:10--29;<<德训篇)>10: 27) 。谁不工作，必受

饥饿(((箴言)>13:4;19:1日。

尽管对工作抱有高度的尊重，旧约也现实地注意到令人痛苦

的辛劳和经常与工作联系在一起的艰苦。工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受到罪的影响。"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世纪 ))3 :1 9) 。艰苦

和无成果的工作可能导致罪行。无常、暴力、不公、贪婪也会引诱

人犯罪。《圣经》揭露工人的苦难:剥夺工人的报酬(((耶肋米亚》

22:13一17) ，向农民勒索税钱(((亚毛斯 ))5 :11) ，逼奴隶工作并责以

鞭答(((德训篇 ))33: 25--28) 。为保护做工者免受肆意的压榨，梅瑟

(摩西)的法律规定已经运用了社会立法 (social legislation) 的形

式:雇工人的报酬当在同一天付清(<(肋未纪))19:13) ，且必不得盘

剥(((中命纪 )>24:140 。不可放债向穷人取利(<(出谷纪 )>22: 25 

27) 。不可亏负寄居在以色列人中的外地人((<出谷纪 ))22:21;(( 肋

未纪)>1 9:33f)。奴隶不可因主人一时性起而受虐待(((出谷纪 ))21 : 

20--26D 。并且他们，正如前文所述，当被准许在安息日休息一天

刊出谷纪))20: 10) 。

(2) 新约

基督自己就是一个做体力活的人。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一

个木匠(((马尔谷福音 ))6:3;(( 玛窦福音)>13:55) 。约瑟夫 CJoseph ，

亦译若瑟)是耶稣的养父，也是他在于工作坊里的师傅。他合乎情

1) Karl Hermann Schelkle , Theology 0/ the New Testament , vol. 3: Morality CCol 

legeville , Minn. : The Liturgical Press , 1973) , 287. 



674 基督宗教伦理学

理地被基督徒们作为主人的主保(patron of workers)加以恭敬。

耶稣的门徒们也大多以做于工活养活自己，譬如打鱼(((玛窦福音》

4 :1 8-22;((路加福音 ))5 :1--11) 。

基督认为工作是人生天然的组成部分。在他的话语和比喻

中，他常常通过劳作者的事例来解释他的教导:田里的农夫、忙于

家务的妇女、忠实与不忠实的仆人、渔夫以及葡萄园中的雇工。这

些比喻强调工作中要勤奋、老实与忠诚(((路加福音 ))16: 1 - 12) 。

将银钱埋人地中的仆人被称为懒惰、邪恶的而受到惩罚。用银钱

做买卖的勤勉的仆人，作为可信赖的好管家而受到褒奖(((码窦福

音))24: 45一-51;25:14→30; ((路加福音))1 9: 12-27) 。

但新约里也告诫人们不要过分专注于工作与生意。"要谨慎

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并不在于

他的资产"(((路加福音))12: 1日。对生计的忧虑不可超过更重要的

精神关切，即向上主的圣言的开放、上主的国与他的正义(((玛窦福

音))6:25-34;((路加福音))10:38-42) 。毋庸置疑，过分热衷于事

功就是对上主永恒盛宴的拒斥(((路加福音 ))9:25; 14: 15→24) 。

圣保禄要求他的基督徒们从事一种安宁、稳定的工作。按照

拉比传统，他自己也有谋生的职业(((宗徒大事录))18: 3; 20: 340 。

作为福音的布道者，即使原则上有权获得会众的供养(((格林多前

书 ))9: 13f;((得撒洛尼后书 ))3:8f;(( 弟茂德前书记: 170 ，但他仍经

常靠制作帐篷自力更生，而不去拖累别人(((格林多前书问 :3→15;

《得撒洛尼前书 ))2:9 ，((得撒洛尼后书 ))3: 70 。

在一个常常鄙视体力劳动的异教环境当中，基督徒们更应该

通过自己双手的辛勤劳作去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我们劝你们"，

保禄在致得撒洛尼人的信中写道"要以过安定的生活、专务己业、

亲手劳作为光荣，就如同我们所吩咐过你们的，好叫你们在外人前

来时有光荣，不仰仗任何人"(((得撒洛尼前书问 :10-12) 。当→些

基督徒因为期待主耶稣日渐迫近的复归而似乎试图放弃日常工作

时，他便极力反对这种错误的想法。"谁若不愿意工作，就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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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因为我们听说，你们中有些人游手好闲，什么也不作，却好管

闲事。我们因主耳目稣基督吩咐这样的人，并劝勉他们安静工作，吃

自己的饭"(((得撒洛尼后书 ))3: 10-12) 。

工作是一个普遍的责任。游手好闲是混乱的生活(((得撒洛尼

前书记: 14;((得撒洛尼后书 ))3:6) 。诚实的工作为基督徒提供了谋

生方式，同时这也是对其独立性与人格自由的一项保证。

另外，工作也使得慈善活动、周济穷人成为可能。"以前偷窃

的，不要再偷窃却更要劳苦，亲手赚取正当的利润，好能周济贫乏

的人"(((尼弗所书 ))4:28;参见《宗徒大事录))20: 3日。

工作最深刻的动机是事奉上主。忠诚的仆人终将获得上主的

奖赏(((厄弗所书 ))6: 5-8; ((哥罗森书 ))3: 220 。另一方面，主人必

须公平地对待他们的仆人，因为他们也将会面对那位最公正的裁

判者，即上主(((尼弗所书 ))6: 9; <(哥罗森书问: 1; <(雅各伯书记 :4) 。

工作最终极的意义不在世俗的秩序中，而在那最终的、天国的目的

那里。"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格林多前书 ))7 :31L ((圣经》鼓

励这一希望，即人工作的成果将在新天新地里得以保留，虽然是以

一种经过改造的、天国的方式(((罗马书 ))8: 18-24; <(尼弗所书》

1 :1 0;(( 哥罗森书))1: 15-20) 0 "所以，我亲爱的兄弟，你们要坚定

不移，在主的工程上该时常发愤勉力，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勤劳

在主内决不会落空"(((格林多前书))1 5: 58) 。

2. 工作神学

圣托玛斯·阿奎那指出工作有四重目的。工作提供日常生计

所需，抵制众恶之源的懒惰，抑制难以驯服的肉体，使人有能力以

物质的盈余广济善施。①传统的苦修者和灵修学家(ascetics)再加

上工作的另一些目的，认为工作也是在苦修精神和获得神恩的意

义上的一种赎罪 (atonement in the spirit of penanc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graces) 。任这一点上，工作关乎上主的荣耀与上主

① S. Th. Il-II(((神学大全训， q. 187 ,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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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因为通过忠诚的劳作，上主在人心中的仁慈的存在得以成

长。取悦上主与服从其意志的意图，赋予了诚实地被完成的工作

以超自然的价值。①

良好的意图Cgood intention) 的确事关重大。通过它，一个人

可以将价值注人他的所有行动，然而，今天人们感到，有关工作意

义的传统说法已经不够充分，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工作的目的果

真就只是谋生、苦修和获得恩宠吗?这便是开垦土地、发现大陆、

探测太空以及更新与创造技术和艺术的全部意义吗?人们工作的

良好结果对于上主之国并不拥有进一步的特殊意义?人们的工作

与创世的奥迹、与道成肉身以及与世界末世性完成的奥迹不是有

更深刻的关系吗?最近的神学肯定了这一关系。关于这→点，梵

二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具有

重大意义的洞见。它们理应受到特别的关注。

今天，工作之对于大多数人，最为直接的目的仍不外乎谋生之

道。就这方面而言，圣托玛斯的教义仍未发生多大变化。人为了

维持生命而依赖于物质资料。他需要食物、衣物和居所。他所从

事的工作使其能够为自身、家庭及那些托付给他的人提供必要的

物品。这也就使得他有能力来对那些缺少这些物品、处于匮乏中

的人施以仁慈CGS 67) 。

为了更为有效地达到工作的目的，人们开始携手合作。这一

合作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不过，它基本上不能被视作人类活动

的目的，而只是一个更好地实现工作目标的手段。

即使获得令人满意的生活必需品，人仍然不能停歇。他将不

断地渴求新的、更高的工作目标。他会努力扩充知识储备并进一

步提高技术与文化水平。这样，"人类不仅可以改变事物与社会，

① 有关工作的神学价值的传统教义， Teilhard de ChardinC德日进)的著作 TheDivine

Milieu CNew York , Harper and Row , 1965) , 53f，做过十分中肯的阐释。他所关
注的是表述一种更加综合和全面的工作神学，非常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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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多学习、完成自身、培育自身的智能，甚至跳出自身的小

天地而超越自身。这种进步如不为人所误解，较诸所能积蓄的财

富，价值尤大。人之所是，远超出人之所有"CGS 35) 。应当注意

的是，大公会议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不是谈论道德原则。它谈的是

个人智力与文化结构以及专业技能的完善。这种完善，也就是使

一个人在价值方面得到成长。

通过他的工作，人能够和应当进一步"将自己置身于对兄弟的

服务与帮助之中"CGS 57) 。在与同伴分享其知识与技能中，"他

可以在使人类得到升华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并"可以使所有人的生

活状况变得更好"C 同上)。

但是人自身的发展也还不是工作的终极目的。为什么人们应

该为了他们在知识与技能方面不断的增长而工作?为什么一个人

不应当将他维持必需的物质生活之外多余的精力奉献于祈祷与宗

教生活?从上主对人类的计划的角度来看，是什么使得知识与技

能的增长如此富有价值?

通过工作来发展个人这个目标仍然必须放在更广阔的、人参

与上主的创造工作的情景中来看待。在上主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使

万物各归其位之后，他就将世界托付到人的手中，让他征服大地，

并对大地行使管理权。通过虔诚地执行这一天命，人得服从于造

物主的计划，好使"上主之名在全世界荣耀光大"CGS 34) 。

人是通过开发埋藏在大自然中的财富与能源，不断将它们用

于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来履行这一使命的。他努力使自己对大

地的统治更臻完美，而这最终就成了上主创造工作的延续。人类

的工作价值在对造物主的事奉中获得意义。上主要通过人的合作

来展露、完成他神圣的计划。梵二会议反复指出人类活动这一崇

高的、终极的意义。人的劳动使他能够"提供合作，以完成天主的

化工"(GS 67; 又 34;57) 。

人不仅仅是在原则上已然完结的创造界的监护人Ccustodian

of a creation which is in principle completed) ，正如在中世纪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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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静态世界观中体现的那样。人更是在持续进化的世界中的上主

的合作者 C co-worker of God in a world which is in continuous 

evolution) 。上主的创造活动并没有随着创世之初的六天工作而

结束。它还要创造下去，要贯穿一个个千年纪，只是在这个创造中

有着担任上主助手的人的合作。

甚至人最普通的日常活动也服务于这个崇高的目标，并且是

不可或缺的。建筑工人的杂活、马路的维修养护、装配线拧螺丝的

活、下厨房和其他家务活，虽然总是那么琐碎繁杂，但对于伟大、普

遍的任务所做出的贡献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个人，即使他是最

大胆的发明家，为了完成其任务也需要团体的力量，同时，群体也

需要每一个个体的服务和工作。无论人们在哪里虔诚地遵循其职

责，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来发展造物主的工程，来照应

弟兄们的利益，并以个人的辛勤来助成天主对历史所做的计划"

CGS 34) 。人类所有美好的功绩都显现上主的伟大，绽露他神秘

的设计。①

由于工作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重大意义，"可见基督的道理，

不唯不阻止人们建设世界，不唯不让人们忽略他人的福利，反而加

紧其必须这样行事的义务"CGS 34) 。基督徒受到召唤去谨言慎

行地完成他在俗世的职责和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进行协作，正如

他被召唤去敬爱和朝拜上主一样。片面地强调这两极的某一方面

都是错误和有害的。大公会议恰当地告诫人们抵制这种走极端的

诱惑。"信友不得将职业和社会活动同宗教生活对立起来" CGS 

43) 。必须把两者之间的某种健康的平衡与富有成果的互补作为

目标。但在一个人世俗的职责与上主的意志和谐一致的地方，他

甚至是在为上主拯救人类的神圣计划而服务。"人将劳动奉献给

天主，便是参与耶稣基督的救世大工;他曾在纳臣肋躬亲劳动而赋

① 若望保禄二世的通谕 Laborem Exercens 中的 nr.25 也阐明了工作是参与造物主

活动的一部分这个主题，并且明确地引用了梵二会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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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劳动以高尚的尊荣"(GS 67) 。

这些看法表明，人的工作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服务于上主

的计划。即使"尘世的进步必须同基督之国的成长仔细地区别开

来"，人的尘世业绩确实"与上主的国有重大的关系"CGS 39) 。人

们被召唤"通过他们的工作而去为天国做好物质准备"。为了确保

这一目的，基督自身"通其圣神，在人心内展开工作，不唯激发人们

期望来生幸福，而且同时激发、净化并增强人们另一豪迈的志愿，

即设法使人类大家庭的生活，更为适合人性，并使整个大地朝向这

宗旨迈进"(GS 38) 。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人类的尘世业绩怎样有利于上主之国的

实现，以及在何种形式上，他们将在末曰:来临时进入新天新地。由

于罪的败坏，世界的形态将会消亡。但人创业的良好果实将在新

的世界里获得保存，并"将是毫无咕污而光辉夺目的"(GS39) 。

感恩典Choly Eucharist、弥撒、圣餐)便是这一希望的标记与信物。

在此圣事中，为人所净化的自然的物质(面包与葡萄酒)成为基督

的圣体和圣血。通过相似的方式，人类劳动的果实将作为建筑石

料通过基督的改造力最而进入天国(参见 GS 38) 。

然而，虽然接受人类进步，教会却从未忽视另一事实，即教会

希望的终极目标远高于尘世的成就。新约希望的目标不仅仅是现

世状况的改善，无论这进步达到什么成果。归根到底，最终的目标

是主本身。"基督是人类历史的终向、历史及文明所有的愿望，皆

集中在他身上，他是人类的中心、人心的喜乐及其愿望的满全"

(GS 4日。是上主之爱的计划"使天上和地上的一切，总归于基督

元首"C((厄弗所书))1 :10) 。万物的重新建立不是说它们就归于消

亡了。人类劳动的果实也是这样。这是他们的完成与圆满。

二、工作与职业中的道德义务

1.工作的义务

如上所述，工作的目的与意义也包含着工作义务的理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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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谋生(self-preservation) 的正常方式。借助于其劳动，一个人

满足其物质需要以及那些托付于他的人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有工

作的能力，又没有其他赖以维生的合法来源，那么他就必须通过自

己的劳动来获取维持生计的必需品。

某些人占有足够财产，例如，通过继承家产，便不必去为生计

而劳作。在一个社群里，有那么一些人并不依赖每天工作来维持

生活，实际上倒是件好事。这给了这些人更大的自由来献身于公

益事业，比如从事政治、文化事业，或者服务于教会等等。

但那些不依赖工作谋生的人，同样有着严格的义务以这样或

那样的方式去工作。梵二会议从基督教关于工作的教义中得出结

论说，"每一个人都负有诚实劳动的职责"(GS 67) 。因为每一个

人都被召唤去服务于其同胞，并在上主创世计划的发挥中与上主

合作，只要他有这样的能力。在此语境中，工作不应理解为狭义的

体力劳动，而应该理解为任何严肃而且有目的的活动，也包括宗教

生活中的朝拜活动 Cadoration in the contemplative life)①。在此

宽泛的意义上，工作是一个普遍的义务。它是一个对那些可以为

个人带来福利的团体的责任和义务。它是一个睦邻仁恕的要求(a

demand of fra ternal chari ty )。它是人对上主的负有的义务

上主造了人以使他统治世界并使创造活动趋于完美。

的确，值得指出的是，实际完成的工作远远比通过劳力市场

撮合的那部分要多。市场经济的原则鼓励一种特殊的态度，即:

只有那种获得报酬的工作被重视。然而，人的工作远远超过那

些在劳动市场上有报酬的服务。比如，那些在家庭中作的工作，

家务等虽然没有物质上的报酬，但它们仍然非常重要。许多已

经在靠领取养老金生活的人和拥有职业的人士一样，利用空闲

时间通过各种方式为社群无偿服务，这样的社会工作与慈善工

作也包括在内。

① "宗教生活中的朝拜活动"指公教隐修会中的修女和修士等。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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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自己职业做出尽心尽责准备的义务

工作的意义与目的进一步要求一个人负责任地选择自己的职

业并尽心尽职地为其做好准备。

负责任地选择一项职业首先需要对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做出清

醒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一个人所选择的应该是一项自己能够充

分地满足其要求的职业。并且一个人应当只选择那项他相信可以

最好地服务于上主、同胞及其自身的职业。当然，环境有时会在相

当程度上限制职业选择的自由。在这些情形里，一个人的责任心

在于当他接受某种具体、可能的职业的时候，要有决心尽自己所能

献身于这项职业。

一旦选定一项职业，一个人便在道德上有义务尽心尽责地为

它做好准备。在学习必要的专业技巧时，如果疏忽大意，就会对他

人造成严重的伤害，比如飞行员、司机、医师、律师、政治家、司锋

(牧师)这些职业，疏于准备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不负责任。

倘若从事一项职业需要一定的熟练与能力证书作担保，那么

诚实地、毫无欺骗地获取它们就是一个人的重大义务。此外，在一

个人为职业做准备时表现出来的诚实和良心Chonesty and consci

entiousnessCD) 、勤勉与毅力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相当确

定无疑地预示着，他在未来从事这项职业时会是品格优秀与可以

信赖的。

3. 职业实践中的诸义务

每一个工人与专业人员，若已经同意要完成某些服务并将从

中获取报酬，就有义务尽心尽职地提供这些服务。谁把工作完成

得马虎、没有履行义务;如果他对待工作卤莽粗心，就犯了违背正

义的罪。他必须对此做出补偿。

在许多职业中，人们有义务继续接受教育、更新知识储备，以

1) conscientiousness 可以译为"按良心工作"、"细心的态度"、"尽自己的职责"，与"马

虎"、"随便"、"顺其自然"是对立的。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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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工作的需要。这一点对律师、医师、司锋和教师来说尤其如

此，而且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其他多种职业。

工作的这种服务关系 (service relationship) 经常确立一些更

具有个人色彩的道德义务，诸如忠诚、尊重与谨慎Cloyalty ， respect 

and discretion) 。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受雇做家务的人。对个人的

关怀与保守秘密尤其是司锋(牧师)、医师、心理医生、心理辅导者、

律师以及从事类似职业的人的职责。

一个人在工作中所体现的尽职与勤勉的美德(virtues of con

scientiousness and industry) ，也是一种与别人团结的表现。"一

切劳动者都具有使命，他们要在提供产品与服务时追求卓越(see

king excellence in production and service) ，从而为社会公益做出

贡献。"①

三、工作与正当报酬的权利

1.工作的权利

在主张人们有工作义务的同时，梵二会议也主张人们有工作

的权利(GS 67) 。这一权利来自于人的自我保存权利与义务，来

自于供养依赖他生活的人的权利与义务，也来自于要他参与上主

的创世计划的召唤。但正如通过无偿劳动也可以完成工作的义

务 而且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这样一一人们的工作权利也

涉及到各种工作，无论有没有报酬。一个男人，比如说一个农民在

自己的农场里，可以通过工作为家人服务而不收取任何工资，正像

一个女人，比如说一位家庭妇女，也可以通过在家中无偿劳动服务

家人一样。为了工资而去工作，这种权利是在提到工作权利的时

候，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一种;如果通过工作拿薪水是一个人获取

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手段，否则就要靠乞讨或公共救济，那么这种权

① 如果说一切在工厂、企业或办公室中工作的人都对于社会要负责任作为一个可靠

的工作者(obligation to social accour阳bility) ，那也是完全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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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同时也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使公民有获得适当就业的机会·…..乃是社会的责任" (GS 

67)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无法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工作岗

位，失业者就不能要求得到那些社会不需要的或无钱可赚的工作。

但国家有权利，也有责任来制定促进全面就业的政策。因此，通过

就业获取报酬的权利，具体来说就是指公民有权期望政府当局制

定政策，以尽可能好的方式促进所有的愿意工作的人 特别是

所有需要通过工作而得到报酬的人一-一实现他们的就业目标

(employment for all who want to work and in particular for all 

who depend on a wage for their living) 。

如果有工作的能力和愿望、并且依靠工作报酬维持生计的人

找不到工作，那么他们就有要求所在的社区给予援助的权利。生

存权也赋予了他们为了生存获得必要收入的权利。这样的援助可

以来自较大的亲属团体，也可以来自所在的社区Clocal cornmunity) 。

在那些比较贫穷、政府财力严重匮乏的国家，这常常是失业者唯一

的希望与庇护。工业化的国家一般试图通过失业保险来解决失业

问题。"对于那些不能参加工作的人，应当在一种有尊严与有同情

心的气氛中给与经济援助，否则人的自尊心是不能接受的。"①然

而，那些不愿工作或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比如在家中从事工作的

人骗取失业保险，就犯了欺诈的罪，违背了社会公平。

然而，慈善援助、公共救济与失业津贴仅仅是难以公平解决个

人全部需求的代替品 (expedients) 0 "当我们考察失业对人的生

活和人的尊严造成的冲击时，高失业率导致人性的严重损失就显

得异常鲜明……失业者常常会感到自己毫无价值，在社会中没有

建设性的角色和作用"，而且他们还感到，社会因他们的这种状况

::D John F. Cronin/Harry W. Flanncry , Labour and the Church. Faith and Fact 

Books 50 CLondon: Burns and Oates. 1965)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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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责怪他们。①失业对个人和家庭的健康与稳定均造成了重大损

失。极少有人经历了长期失业而能幸免于心理伤害。与失业联系

在一起的犯罪率的上升，使得国家在福利与补助之外又增加了开

支，负担更加沉重。

长期失业首先对没有经过培训的人、55 岁以上的人和单身母

亲(她们常常也缺乏特定的培训1))构成危险。他们需要更好的教育

与培训来提高就业的可能性。这对国家、市政当局、雇主、工会、教

会与福利组织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挑战。要战胜失业，不可能没有

牺牲，不可能不作出妥协。这就要求所有人都团结起来，首先是那

些控制资本与掌握工作职位的人。不能忽视的是，工会企图不断

提高工人福利的政策，结果反而对失业者没有好处。最终，必须实

施特别措施，"使得残疾人可以得到力所能及的丁作，因为这是他

们作为人以及作为工作主体的尊严提出的要求"。②

然而有权工作并不是说一个人有权受雇从事他所学习过的手

艺或职业，因为可能社会对此并没有需求。能够从事其他工作，也

应该感到满意了。有权工作(the right to work)也不等同于有权

在某个职位上工作(the right to one' s place of work) 。后者在于

有权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不能被解雇。这项权利有自然法的

基础，但在正义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基于个人关怀

的权利，并且，如果一个工人长期为其雇主尽心尽责地提供服务，

这种权利对雇主来说就是一种义务。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得到在

某个职位工作的合法权利常常由工作合同所担保。最终，它相当

于一个对付不当辞职通知的保护。

2. 合理工资

工资(wage)是根据契约对劳动服务的酬劳。它是对从属性

工作(dependent work) 的补偿，这一工作依照一项工作合同按照

① Economic Justice for All.前引 .nr. 141 。

② 若望保禄二世 Laborem Exercens , 1981 , nr. 2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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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的命令去完成。工资的种类不仅包括对熟练或非熟练体力劳

动的报酬，也就是狭义的"工资"(wage) ，而且还包括薪水( sala

ries) 的大多数形式。

合理工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just wage)是社会问题当

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它随着 19 世纪工业化的扩展而愈益迫切。

雇主们倾向于按照对待商品的方式处理劳动。劳动的价格按照供

求原则以合同的方式加以约定。假如有很多工人可以提供服务.

而对劳动的需求却是有限的，那么工作的价钱就必然很低。既然

工人是自由签订劳动合约的，那么他便不会被迫接受低工资。但

如果他签署了该合同，则要依照法律受其制约。甚至神学家也"常

常认为，公平的原则要求工资合同得到履行。因此，改善工人恶劣

工作条件的唯一解决办法只能在慈善工作中找到"。①

教宗良十三世(Leo XUD在其通谕 Rerum Novarum(((新世》

nr. 17. 1; 44-46) 中采取了一个坚定的立场反对这种经济理论。

一个工人会被迫同意一份低于最低生活需要的工资，因为他没有

别的谋生于段。因此他没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很显然，对于一份

合理工资的界定仍然要考虑到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劳动合同

总是取决于"一个比任何随便达成的协议都更高的、更古老的天然

公平的要求，即工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无法满足对一名自我克制、

行为端正的工人的生存需求"(nr.45) 。这也包括他妻子和儿女的

生计(nr.47) 。的确，法律应当倾向于让一个工人的收入水平使他

能有一些积蓄，能购置一些属于自己的财产(nr.47) 。工资的公平

问题也在教宗比约十一世(Pius XD 的通谕 Quadragesimo Anno 

( ((四十年))， nr.63←71)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D的通谕

Mater et Magistra (((总母与导师队 nr.68-81)中得到了阐述。他

们补充完善了教宗良十三世的教义。三位教宗都强调，合理的工

资并不单单取决于某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对诸多因素的考虑。

( J. F. Cronin / H. w. Flannery，前引，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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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以考虑的诸多因素，一部分是关于交换正义(commuta

tive justice) 的，另一部分则是关于社会正义(social j ustice) 的。对

合理工资的标准的系统隔述，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1)交换正义原则 (criteria of commutative justice) 

即使单靠交换正义的各项准则并不足以确认工资是否公平，

它们的重要性仍然是根本的和必不可少的。公平交换要求服务与

回报之间的对等 (equivalence between service and remunera

tion) 。工人必须得到一份与其提供的服务和花费的精力相称的

工资。这份工资也必须足以为他的家庭提供一个像样的生活条

件。这意味着他的收人应该足以买得起有益健康的食品、足以租

赁或购买一所住宅、足以提供适当的教育和足够的医疗保障。因

为工人也依靠他的家庭的帮助，而抚养子女则是返还他与妻子的

父母花费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并确保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力

军。社区团体也必须为那些大家庭的需要而提供额外的资助，例

如通过削减税收和提供家庭津贴的形式、奖学金或其它的教育

补助。

但是，要注意的是，工人对产品贡献的具体价值无法简单地计

算出来。在工业时代以前的于工业和农业中，这种计算可能一度

相当容易，但在工业化经济的今天却要困难得多。一家企业的全

部产出是多种原因的结果。除劳动力之外，尚有管理制度(man

agement) 、企业家的贡献、产品的促销活动、资本(投资时常伴随

着风险)和土地等其他因素。因此，工人不能简单地说自己有权得

到一家企业创造的全部净利润。但他们有权得到利润中的一部

分，这部分利润是他们劳动的结果，而非上文提到的其他因素的

结果。

此外，交换正义原则要求同工同酬 (equal workmanship 

receives equal compensation) ，而效率较高的则有权得到更高的酬

劳。在对服务的评估中，必须考虑以下几点:有关工作的知识与实

践经验;在训练中付出的时间;技术能力 (skill) ;指派的职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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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的精力，其中对神经紧张造成的耗费的估价，不应少于体力运

用的估价。妇女仅仅由于她们性别的缘故而只能得到较低的报

酬，这是一种对交换正义原则的公然违反，而且是令人可悲的事，

但还十分普遍。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种性别歧视的情况，女权主

义运动也理直气壮地对此进行谴责。"许多妇女在工资报酬、工作

分工、职位晋升以及其他方面深受歧视之苦·…..这种歧视是不道

德的，应该努力克服性别歧视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所造成的

影响。"①

遵守一份公平签署的工资合同的约定同样也是严格的公平的

要求。未能履行业已达成的合同条款，就必须负有赔偿责任。违

反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也要赔偿。拒付最低工资不仅违法，

而且也是对交换正义原则的违背，必须做出赔偿。但是，制定了最

低工资标准的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个标准在任何情况下都

是合理的。如果最低工资由于某些原因证明确实过低，例如由于

全面的货币贬值或某个工人的特殊工作职务，那么雇主就有义务

提高工资或用其它的补贴来弥补这个损失。

(2) 社会正义原则 (criteria of social justice) 

工资必须能够让工人照顾其精神与文化需求。"劳动的报酬

应当使工人……相称地维持其自身及其家人的物质、社会、文化及

精神生活"(GS 67) 。工资必须能够使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他理

应扮演的角色。如果这需要一定的财力，那么他的收入应当与之

相符。

教宗的社会通谕指出，工资收入应高到足以使一个节俭的工

人有所积蓄并能获得适当的财产的程度。为老人、病人、失业者等

人安排的保险应该看作是某种形式的储蓄。

最后，社会正义原则也要求，工资要与国家经济总体上的发展

和增长需求成比例。甚至人类大家庭的整体需要也应考虑在内。

① Economic J ustice for All ， 前引， nr.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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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需要表明了社会工资公平的两重性:它要求随着国家在经济

上的发展，工资收入也必须增长;但与此同时，它又根据一个国家

目前与未来的需要来限制这种要求。

国家经济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因此工资与

相关的补助不可过高，否则就会阻碍一项企业进一步发展所必需

的资本的形成，或者阻碍工人在某些经济部门就业的可能性。如

果一家企业或者一项产业经历了严重的危机，社会正义的原则有

时就会要求停止增加工资甚至暂时减少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不

适当地要求保持已经达到的工资水平，最终将会不利于工人自己

真正的福利。

工人中的特定群体在工资上的领先地位容易违背社会正义。

他们常常会为这些群体的暂时利润而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这也包

括其他的工人群体，他们不得不花更高的价钱去购买高工资企业

的产品。即使特定的经济部门有较高的利润，但由于这并不总是

归功于工人所提供的服务，而归功于其他因素，例如生产方法的改

进、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国外市场情况的改善等等，那么就没有必

然的理由认为这个部门的工资从正义上应该是更高的。社会正义

反而会要求降低相关商品的价格，以便使经济体系中的所有成员

都能受益。对于那些曾经对经济体系的建设做出过贡献、如今靠

养老金度日的人士来说，这也是保证他们分享国家今日繁荣的一

种最安全、最公正的方式。

3. 社会保障与受保护的权利

工业化开始，不仅以不公正的过低工资为特征，而且工作时间

过长、假期过少、安全措施不足、妇女负担过重，最糟糕的是还使用

童工。这些都是最为严重的虐待，而工人显然有权得到保护以免

受这些虐待。今天，这一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立法

(sociallegisla tion)的保障，尽管并不是在世界各地都达到了同样

的水平。

在这方面，教宗良十三世首先指出，工人应被作为人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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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作为奴隶或纯粹用来获利的工具。"将人误用为赚钱工具，仅

仅从能量和体力的方面来衡量他们的价值，是真正让人蒙羞和不

人道的做法。"①而后，他详细地指出几项基本权利并且呼吁国家

通过立法加以保障。雇主与国家有义务保护工人们在宗教与道德

上免受伤害。必须给工人足够的自由时间，好让他们履行宗教义

务和恢复体力。不可以强迫工人去做不适当的以及超过人的体力

所能承受的、工作时间过长的工作。与此相仿，不可以要求工人去

做与其性别和年龄不相适应的工作。儿童在身体、心智与灵魂尚

未足够成熟之前，根本不应该参加工作。妇女的工作条件必须与

她们的体质和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责任相一致。②的确，正如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所补充的，如果社会能够使作母亲的按照她们的需要

来专心注意对孩子的照顾和教育，那么这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的素

质。"就社会与家庭福祉的角度而言，为了在家庭之外从事赚钱的

工作而不得不放弃这些任务是错误的，尤其当它与一个母亲的使命

中的这些首要目标相矛盾，并阻碍其实现的时候"。③最后，应该提

供充分的安全措施以防止在工作场所对健康与生命造成任何伤害，

这是雇主负有的严肃责任。工人及其家庭的这些基本权利应该始

终得到尊重。如果它们受到威胁，国家就必须加以干预和保护。

工人进一步的权利涉及他们的社会保障。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首先对此给予了详细的说明。一个人"有权获得照顾，如果他(她)

身患疾病、由工作造成伤残、丧夫、年老、被迫失业，或者元论何时

并非自身的过错而被剥夺了生计"。④这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

就像劳动保护是每个人的权利一样。但是，就那些依靠雇主生活

的工人而言，这些权利的保障和实施就显得尤为迫切。四类基本

的社会保险在现代世界是常见的，前文讨论政府当局的使命时，已

( Rerum Novarum , nr. 17. 

② RerumNo1皿rum ， nr. 17;37.1;41-43;参见 John XXIII ,Pacem in Terris ,nr. 19 。

③ Laborem E:rerc白白， 1981，田.19.3.

~ Pacem in Terris ,n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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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所提及。它们是老年、伤残和残存者的保险;健康与产妇保

险;工伤保险;以及失业保险。总的来说，它们对于公民的社会保

障，尤其是对工人的社会保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梵二会议也呼吁关注劳动方面的其他问题。工作的具体安排

常常并不适合人的需要。这种状况是没有道理的。"生产工作的

整个过程都必须与人的需要及其生活的要求相适应，尤其要和他

的家庭生活相符合"(GS 67) 。

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要工人认同于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变得

很困难。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使工作变得非人化(impersonal)。工

人丧失了作为个人的身份与意义。机械化、专业化与自动化都使

工人与产品趋于疏离，使得他和自己劳动的最终产品之间失去了

任何直接的联系。这使得工人极少有机会在工作的完成中感到自

豪与愉悦。这样给工人造成的影响便是他的工作并不是他人生兴

趣的中心。他只好到工作之外去实现自我(self-fulfilment) 。

频繁的轮班工作增加了新的问题。家庭生活受到干扰;社会

交际变得困难。交替轮班使人无法上夜校，无法定时参加宗教仪

式、团体聚会以及其他定期的集会。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并没有

现成的方法。但与人有关的工业问题，应该也启发技术人员的创

造力，而这些问题与纯技术性问题的挑战一样大，甚至要更大。

技术、经济与金融因素必须是从属于人的因素。实业家、经理

与其他管理人员必须知道，工人不仅仅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或生

产中的一个环节。工人是一个人。①这在管理者与工人之间以及

① 参见 John Paul II 的 Laborem Exercens 通谕 nr. 7. 2 和 15. 1 。工作条件的人性化

Cthe humanization of working conditions)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持续不断的挑

战，然而许多公司一直在这方面进行着热忱的努力。联邦德国劳动部 1973 年资

助的一项对工作条件满意度的研究表明，86%的雇员对工作的条件和气氛感到满

意或很满意， 77%对工作的内容感到满意， 72%对收入的数量感到满意， 64%对企

业中劳资双方共同决策的做法感到满意(岛伽itswelt menschlicher gestalten. Bei 

traege zur Gesel!schaftspolitik Nr. 13. 科隆: Bund Katholischer Unternehmer , 
1974 ， 16) 。人们可以设想，近年来，人们朝同样的方向已经做出了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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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工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建立个人关系的要求。

应该通过个人交流、口头报告、公司布告等形式发布适当信

息，努力使工人分享企业的苦乐荣辱，参与对未来发展的规划。可

以理解，公司对他们工作的评价、培训深造的机会、职位的晋升，以

及所有与他们切身相关的公司的决定，对此工人都怀有特殊的兴

趣。此外，应当采取措施帮助雇员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

如果对于很多工人来说工作已经失去了创造性，那么就必须

明确强调和肯定他们各自的工作内容与工作责任，并制定成规章:

如各个岗位的责任、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对所用材料的责任、安全

责任以及对决策过程的参与等。决策层必须承担责任并"从最高

管理层，到下级部门、再到工作岗位上的每个个人逐级授权，这不

单是为了工作进展的顺利，而更是为了人的利益着想……同样，不

但必须从上至下，而且也要从下至上地建立信息流通的渠道并保

持畅通"。①工人在企业中的参与首先是通过工会来实现的。下

面将进行详细讨论。

四、组织与罢工的权利

为了加强行使和保护他们的权利，工人把自己组织成了工会

(trade unions) 。工会以一种集体的方式使工人能够为签订公平

的劳动合同而进行谈判。通过集体进行谈判的道理很简单，即一

致行动的工人要比个人的力量强大得多。有组织的工人常可以聘

请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以帮助他们签订合同。如果事态陷入僵

局，工会便可以通过罢工拒绝劳动。罢工期间没有工资固然会对

工人造成生活上的困难，但雇主也同样在严重的经济压力下应该

使事态得到解决。工会主义 (trade unionism) 的发展无疑使经济

秩序与社会秩序发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改变。

工) Oswald von Nell-Breuning , Gerechtig走eit und Freiheit. Grundzuege Katholischer 

Soziallehre (Wien: Europaverlag , 1980)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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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会

工会是工人为了保护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当中的经济与社会权

益而建立的一种自发组织(voluntary organization) 。工会由于其

特征而趋向于按照经济体系的不同门类来组织，因为劳动力市场

本身也就是这样分类的。工会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集体形式与雇

主和雇主团体进行谈判以获得公正合理的工作条件。谈判是要双

方在合理的工资、工作时间、体息、假期、病假、辞退通知的期限等

这类问题上达成协议。

组织工会的权利源于自由结社的基本人权。资本家曾经千方

百计地抵制了工人的这项权利，因为工会会挑战甚至打破资本权

力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在许多国家中，劳工组织的兴起曾经带

来了残酷的搏斗。

从一开始，历届教宗就在社会通谕中支持这种权利"正是凭

藉自然法，人们可以加人不同的私人团体"。因此，不能允许国家

对此加以阻挠，只要他们不是明显地与公共道德和社会福祉背道

而驰。相反，国家被建立"是为了维护(自然)法，而不是为了破坏

自然法"。①在相互帮助与社会援助的团体中，"最重要的是工人

的团体飞为了满足工人阶级的现实需要，这样的团体是必

要的。②

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明确的措辞重申了这项权利。"自

由建立工会的权利必须被列为一项基本的人权。"会议进一步补充

的一项权利只是这一基本人权的逻辑结果。"另一个这样的权利

是自由参加工会活动而不受报复的权利"(GS 68) 。可能就是有

人企图威胁，使得与会的主教们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权利。

工会在维护工人的权益方面，证明是最为有效的工具，它在这

方面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在工会当中，工人自己成为一种‘社

( Leo XIII ,Rerum Novarum ,nr. 50. 

② 同上， nr. 48. 1 。亦见 John XXIII ,Mater et Magistra , 1961 , nr.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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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权力'的拥有者，这样便打破了资本权力在经济与社会的垄断性

统治地位。如今，‘劳动'已经置于与资本平等的地位，这对于社会

体制的进程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①今天，有组织的劳动力在

社会权力方面与金融、资本、雇主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处于同

等的地位。工会可以使工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然而，崛起并获得权力对于工会而言并非毫元危险。他们不

免会受到诱惑，以资本家那样的、剥削的方式滥用权力。"工会按

照资本主义的赢利原则进行运作;虽然工会主义的工资政策在各

个国家不尽相同，但都一样竭尽所能地追求利益。"②教宗保禄六

世对工会的这种做法表示关注，即各地的工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强人所难，尤其借助罢工以图获利，提出"对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

机体造成沉重负担的条件，或者以这种方式试图满足其直接带有

政治特征的要求"。③

工会不应该从事政党政治，例如鼓动通过某项允许堕胎的法

律，因为，这并不是会员加人工会的目的;这是其他社会团体，也即

政党存在的目的。它们同样不应当"受制于政治党派的决策，或与

他们保持过于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易于放

弃其特定的角色"，也就是维护工人在劳动合同中的经济权益。④

这一点必须得到强调，山反对工会中的一些不良趋势，如赞同作为

整体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歧视性地对待与之分

歧的宗教与政治信念。基于这一原因，教会曾鼓励了信公教的工

人组成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公教或基督教工会。不过，已经认

识到这一方法常常是不切实际的。把各种力量团结起来的需要经

常使得建立天主教工会行不通。信公教的工人还是应该加入没有

宗教倾向的中性工会。但教宗比约十一世CPius XD顺理成章地

:D J. Messner. Social Ethics. 前引 .458 0

0' 同上 .459 。

3:: Octogesima Adveniens. Ap 口stolic Letter of Pope Paul VI • 1971. nr. 14. 

主 John Paul II • Laborem Exercens • 1981. nr. 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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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这些中性工会"应当始终拥护正义与平等，并给予公教成员充

分的自由以保护他们的良知"。①工会必须以一种完全民主的方

式尊重其成员的宗教与政治信念。

在工会以卡特尔的方式形成垄断的地方，就会进一步破坏公

平的劳动实践，损害工人其他群体。"关店" (closed shop)就是他

们的工具。工会迫使雇主只接受由工会所组织提供的劳动力。雇

主如果不肯服从或者把工作交给其他的工人去做，就会受到罢工

的威胁。这种做法违背了个人可自愿加人或不加人一个团体的天

赋人权。只有非常特殊的情形可以为"关店"的做法提供正当理

由，例如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保护工会的权利免受严重的侵害。

与工会的社会权力相应的是工会的义务。其权力越大，则其

责任与义务也就越大。工会也对整个社会要承担义务。首先，那

些工会的种种要求"不应该要求一些为公益造成损失的东西，或侵

犯社会上弱小者的权利。"②这样做就是违背团结的精神的。超过

生产力增长水平的工资要求尤其与社会正义相悖。这会引起一种

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给储蓄以及那些收入不能随之增长的人们

造成伤害。那些工会也不应该忘记那些面临被开除的工人或面临

失业的人。如果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对于就业的情况就会有

影响。

另一项义务涉及工会内部的民主。工会依赖于自由结社的权

利，这样工会的领导人才会在所有实质性问题上依靠其成员的意

志。当然，领导者可以试图对成员意志的形成施加影响，但是他们

有义务为成员提供表达意见的机会。工会政策的制定不能沦为工

会内部的寡头政治。

最后，工会在社会政策方面以及政治领域所拥有的影响力，也

赋予了工会这样的义务，迫使其为社会秩序与政治团体的均衡发

① Quadragesimo Anno ,nr. 35; 参见 Mater et Magistra ,nr. 102 , 
② The U. S. Bishops , Economic ] ustice J，οr All ， 前引书，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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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C equi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order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给予关注并负起责任。他们对于工人的关怀应该促

进他们帮助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参加一些进修班或训练，这样为他

们创造更好的就业条件。工会成员首先必须学会理解自己的集团

利益与普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团体的利益之间那些不可分割的联

系。他们的福利依赖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兴衰荣辱。工会成员必须

在经济、社会与政治事务的持续训练与发展中为这一使命做好准

备(参见 GS 68) 。

2. 罢工

罢工是组织起来的工人拒绝工作。雇主拒绝工人进入工作地

点被称之为闭厂Clockout) 。当劳资合同中的某一方不能用别的

方法来获得想要的条件时，在集体谈判过程中，就可能发生罢工或

闭厂。同样的道德原则适用于双方。闭厂相对来说不多被采用，

虽然最近以来雇主开始在一些时候用它来对付一种新的罢工策

略，这种罢工只在一个企业的关键部位进行，也称"焦点罢工" Cfo 

cal strike) 。①以下的讨论仅用于处理罢工及其适用的道德准则，

但这些准则对于闭厂也同样有效。一些论著认为，由于对许多并

没有卷入罢工、愿意工作的工人也会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对闭厂

应该采取一些更加严格的限制。②

教宗良十兰世视罢工为一种应尽可能加以避免的恶。这些停

工"对雇主和雇员同样造成伤害，损害贸易并破坏普遍的公众利

益，带来暴力和泪乱，并威胁和平。每一个人都应当寻求解决之

? 焦点罢工是由工会组织的，在对一个工业部门具有关键作用的、一旦停工将使整

个部门瘫痪的那些公司里进行的罢工。公司的管理层的对策是对整个部门的工

人实行闭厂。社会伦理学的论著一般都同意这种闭厂是合法的。德国的联邦劳

工法庭在 1980 年 6 月 10 日对一个案子的判决中，将工会的上诉驳回，承认了闭厂

的合法性，尽管仅仅在用来保护资方不受罢工后果的损害时才这样承认。

于 例如 Oswald von Nell-Breuning," Aussperrung ," in Auss户errung und Streik-un 

gleiche Mittel , ed. by F. Hengsbach (Mainz: Matthias-Grünewald , 1980)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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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①但比约十二世进一步阐明，如果工人通过一切合法的手段

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辩护，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完全符合教会的社

会教义。从这项声明的语境，显然可以发现，这些手段也包括作为

最终解决途径的罢工(strike as a last resort) 。②梵二会议明确无

误地承认了罢工的权利。"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如不幸发生冲突，

则应致力于和平解决。虽然双方常应举行善意的谈判，但在今天

的情况下，为维护工人权利并满足工人的合法要求，罢工可能仍有

必要，即使应是最后的办法，不过，应赶快寻求可以恢复谈判的门

径"(GS 68) 。

罢工的权利"基于两项天然的权利:首先是人有工作或不工作

的自由，就按照他同意或不同意相关条件决定;第二点是只要与社

会公益(common good)不相违背，人有出于各种目的组成团体的

自由。罢工也许是工人组织用来达到正当要求的一种不可或缺的

手段。然而，它总是会对一个或多个商业组织，对整个工业部门，

甚至对公众造成损害;而且，由于罢工会造成痛苦，它会对社会安

宁、并且常常对政治和平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此，自然法的原则

对运用罢工武器加以限制。"③罢工在如下条件下是可以容许的。

(1)罢工的目的必须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正当的

理由 (a just cause) ，比如获取合理的工资或对工作条件进行重要

改善。因此，如果雇主获利甚丰，却付给工人低于平均水平的工

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罢工便是正当的。但是，如果工人已经在领

取高于本行业平均水平的工资，仍然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那么这种

罢工便是不正当的。此外，如果一个劳资双方的集体协议仍然有

效。只有当资方不遵守协议时，罢工才是正当的。

(2) 所有其他可以公平解决分歧的和平手段，都必须首先认

( Rerum Novarum , nr. 40. 

( Allocution of June 26 , 1955;AAS 47 (1 955) ,515. 

③ J. Messner , Social Ethics ，同上， 4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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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尝试和穷尽。应当有一段谈判的时间。如果这也失败了，那

么通常应该邀请调停人(conciliators)尝试对分歧进行斡旋。今天

在绝大多数国家里，都有公共或私人代理机构提供这种服务。

(3) 所采用的于段必须与所追求的目标成比例，或者，反过来

说，罢工这个武器绝对不能过度使用。罢工造成的伤害越大，那么

相应的，它的理由就必须越重大。在此特别要强调的，不仅得考虑

到罢工给对立双方造成的损害，更重要的是给那些没有参加罢工

的人，也就是一般民众造成的损害。①从各方面考虑，罢工给大众

福利造成的破坏绝不可大于由此带来的福利的增加。由于公务员

罢工会给公共秩序造成巨大破坏，这种罢工仅仅在防止严重的不

公正时才是正当的。基于这一原因，公众利益要求医生、护士、消

防人员与警察不应当罢工。应该有正当地解决他们的不满的其他

手段。

(4) 使用的手段必须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morallyaccept

able) 。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先把炼钢炉完全冷却下来，就离开钢

铁厂，工人这么做显然是不公平的。食品店的罢工工人应当预先

采取措施，使容易变质的货品能够正常出售。不管工人对雇主的

怨恨有多么强烈，破坏雇主的机器或财产都是不合法的。罢工的

自然法基础证明，根据相关的条件工人有工作或不工作的权利，但

绝不能证明他们有权破坏雇主的财产。

(5) 由于工会是以一种正式的方式(official way)来维护工人

的利益，因此工会有足够的权威号召进行罢工。"野鸡罢工"(wild 

cat strikes) ②必须被视为非法，除非是特殊情况。

劳工或雇员都不应参加不正当的罢工。但如果他继续上班会

有人以严重的伤害相威胁，那么，应当允许他停止工作。

① 英国劳工部部长在 1982 年 2 月支持立法限制工会的权力，他的理由是他决不相信

于 1978 至 1979 年间的冬天罢工的工会主义者会反对在冰冻的街道上铺沙子以防

意外，会阻止人们去医院，或者会不让人们去安葬死者。

:2) "野鸡罢工"，指未经工会批准自发举行的罢工。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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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政治性目标的政治罢工 (political strike) ，通常是将经济

武器滥用于其他性质的目的。只要政府没有使用违背宪法的手

段，这种罢工就是不正当的。仅当最重要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从政

治上激发起来的罢工可能是正当的(can be j ustified) ，比如当普遍

的宪法秩序、基本的自由权利或自由结社的权利受到政府的严重

侵犯时。全面罢工(general strike)是一个用于反对非法政府当局

的、非暴力性抗议的主要手段。

为了不正当的要求，以损害社会公益的方式，或出于政治目的

而滥用罢工武器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对罢工进行立法 (strike leg

islation) 的问题。原则上，政府当局有权制订法律，保护经济与社

会免受不正当罢工的危害。如果必须这样做以使社会公益免遭严

重侵害，那么政府甚至有义务这样做。因此，必须用法律规定来抑

制那些危害自卫、健康保障或公用事业等政府义务的罢工(与"闭

厂")。工人的自由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使那些愿意工作的工人

免受暴力强迫或威胁。同样，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应当受到保护，因

为他们面对那些试图阻挠必要的机械化与合理化措施，或企图强

迫企业录用并不需要的工人的罢工。

在许多发展中的国家，罢工仍将是维护工人正义要求的必要手

段。然而，人 Utz 或许是对的，他认为，"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罢工

的权利通常已经过时了，这是由于: (a)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平高， (b)

通过各种社会安排建立了对工人的社会保障， (c)罢工会给国际范

围内的整个经济发展与企业竞争带来致命的后果， (d)对那些在经

济中不活跃的第三方造成的损害，而且可能尤其是对失业者造成的

损害。"①冲突事件应由立法机构任命的委员会协调解决。

五、促进工人的参与

企业需要工人从社会、个人和经济等方面进行参与，整个经济

( Arthur F. Utz，酌der Strei走 noch Aussperrung(Bonn: IFG-Verlag, 198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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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他们的参与，这已经提过了。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到，工人不

应当仅仅是在车间里简单、沉默地工作，不应当对调节他们活动的

决策毫无发言权;他们应当有机会把自己的经验应用于管理。这

就提出了资方与工人合作以及共同决策的问题(worker partner 

ship and co-determination) 。

在公教的社会运动之初，人们相信，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

在于通过合作工会Ccooperative union) 的形式，建立掌握在工人自

己手中的工业企业。 Bishop von KettelerC卒于 1877 年)也赞同了

这一观点。但所有这些尝试很快就以破产告终，或者被政府所控

制。政治民主的模式仅仅在很有限的方面适用于工业企业。没有

强有力的、有能力的领导以及在决策方面的办事能力，公司将无法

维持，无法参与竞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即全体工人都拥有企业

的所有权，都参与工厂的经营方针，最终是一种社会乌托邦，在具

体现实中不过是一种虚构。在这种企业中真正的主人与决策者是

政府及其官员。

与工人合作的问题第一次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社会通谕中，

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①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继续遵循其思想线

索。正如以前教宗所教导的，会议避免提及工人在企业中共同决策

的"权利"Cright) ，而更多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recomrnendation) : 

..应该促进企业中所有的人都积极参与企业的运作。"同时，又必须

规定工作中必要的行动的统一。与工人在单个生产岗位上的参与

高所不同，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更高层次上的参与。"因社会经

济问题往往不取决于企业家的决定，而取决于更高级机关的决定，

而这决定又与工人及其子女的未来命运有关，故工人亦应亲身或通

过其自由选举的代表，参加这类决定工作"的S 68) 。

社会伦理必须清楚地界定工人在企业中参与共同决策的两类

不同的形式。一类是在社会领域与人事问题上的共同决策;另一

:r; M卢ter et l\1agistra. 1961. nr. 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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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在经济领域、也即经营运作上的共同决策。第一类形式的共

同决策不会产生严重的困难，而且它也是工人通常产生最直接兴

趣的形式。他们希望在其工作岗位的组建、他们工作上的业务问

题，以及诸如继续接受职业训练、晋升的可能性、临时解雇 (lay

off)这些个人关心的问题等方面有发言权。

然而，对第二种形式发生了强烈的争议。 1949 年在波鸿 (Bo

chum)召开的德国天主教代表大会CGerman Katholikentag)上，信

奉天主教的工人代表与雇主代表宣告，所有工人在社会问题、个人

问题与经济问题上的共同决策( co-determina tion) 是一项天然的

权利。然而，教宗比约十二世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在经济上

行使共同管理的权利不是那么肯定的权利要求。"这种权利，既不

是由工作合同的性质，也不是由工人所在企业本身的性质，必然地

形成的。"①经济决策需要财产所有权，而工人没有要求支配他人

财产的权利。

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雇员在企业经营方面拥有严格意义上的与

资方共同决策的权利。"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至于企业之外的利

益团体，比如工会，说它们也有这种权利，就更缺乏合理性了。如果

强行这种权利，就意味着侵犯企业所有者对财产的处置权(right of 

disposal) ，而这种权利受到所有权的自然法原则的保护。"②只有在

下列两种情况下，经济上的共同决策才是符合自然法原则的:第一

种情况是，企业的业主或代表业主利益的管理层对共同决策自愿表

示同意(事实证明这是最成功的一种形式) ;第二种情况是，共同决

策建立在资本投入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工人就要分享企业的所有

权。在所有共同决策的情形中，工人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权

① AAS 42 (1 950) , 487. 又见 AAS 44 (1 952) , 792 , 

② J. Messner , Social Ethics ， 前引， 844。在第 831-834 页，可以找到作者关于"共同所

有权"(叶ownership)问题的精彩论述o 如果一些员工受过一种很特殊的训练，而这

个训练只有在这个企业有用，在别的企业没有用，那些这些工人也应该有某种参与

经济决定的权利，虽然这只是部分的工人，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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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也意味着义务。共同决策意味着共同承担责任，并且要为共同担

当企业家的职能作好准备(Co-detennination means co-responsibility 

and readiness for cσentrepreneurship) 。

工人分享企业的所有权，似乎是一个可取的目标。分享企业

的所有权，也意味着分担与所有权相伴的经济风险。投入工厂的

资本不能挪作他用，因此工人更换职业的自由也会受到限制。虽

然如此，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一些很成功的模式。"一些进行了资金

参与模式(capital partici pa tion) 的企业一次又一次地报告说，在采

取新的模式后，他们的效率提高了许多。"①工人基本上不可能在

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部门(例如警察、军队、政府职员、护士等) , 

分享企业的所有权，因为在这些部门，只能通过工资或与此类似的

津贴来支付劳动报酬。

争议的决定因素在于共同决策的目的。这一目的首先并不在

于物质生产力的增长，而在于，管理层在努力追求企业利润的同

时，同样也牢记跟他们一道工作的人的福利。如果能确保这一目

的，雇员很可能不会介意将企业经营中纯商业性的那部分交托给

管理层管辖。这就要求企业家的领导具有服务精神 (a leadership 

in the spirit of service) 。这一服务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证明它的质

量"他一方面心里装着工人的福祉，另一方面也把企业经营得很

好。两个目标都要正确理解，切不可割裂开来孤立地看待。"②除

物品的生产之外，信赖的"生产"( the" production" of trust)是最好

的管理方针。

第二节 有关财产的道德秩序

过去几百年以来，各种伦理学手册都是用一种相当孤立的方

① BKU-Joumal 1/2003 , 16。在 2001 年的德国，仅仅在 North Rhine-Westphalia 一

个省中就存在了 6800 家采取了这种员工有股份的企业。

( Wilhelm Weber , Der Unternehmer (Köln: Peter Hanstein , 1973)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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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论述财产权，没能充分地注意财产权在上主创世与拯救计划

中所起的辅助功能。那些书给民事立法界定的宽泛范畴，使得这

个概念脱离了更深的神学基础。财产权则多次作为一项无条件的

权利而出现。这给人这样印象，好像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教父

传统(the patristic tradition) 首先把财产看作是在服务于上主和

基督之爱中的管理权 (stewardship in the service of God and 

Christian love) ，但这个传统曾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今天的神学试图克服过去几百年里的个人主义的做法，再一

次将教父关怀结合到有关财产权的教义之中。物质财产被毫不含

糊地置于普天下所有人的大父、君临万物的上主的统治之下:这一

切都属于他。财产具有工具的性质(instrumental character ，它从

属于个人的发展、团体的需要以及对上主创世计划的促进。

一、私有财产的意义与根据

所有权指排他地控制一件物品的权利 (ownership is the ex

clusive right of control over a thing) 。除了所有者，没有人有权

使用该物品或对之进行处理。然而，如果出于一个更高法则的需

要，例如，由于公益的需要，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例外。所有权的对

象不仅仅是物质用品，而且也可以是智力与精神创造物，诸如发

明、艺术品、书籍等等。

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或完全的所有权 (perfect ownership) 

包括: (1)自由处理一样物品的权利，即可以使用、消费、出售、捐

送或遗赠 ;(2) 占有一件物品的衍生物的权利，可以是自然衍生

物，也可以是工业衍生物 (industrial fruits); (3)拒绝他人对该物

品采取行动以及由于非法剥夺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完全的所

有权(imperfect ownership)是一项对某物的有限的、有保留的权

利。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物却不可以使用它，比如未到法定年龄者

或通过出租获得财物所有权的人，那么，这种不完全的所有权就

是直接的。如果一个人仅仅拥有该物品的使用权或其衍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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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而没有对该物品实质的处置权，那么这种不完全的所有

权就是间接的。

所有权的拥有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法人。uridical per 

son) 。后者既可以是私法法人Cjuridical persons of private law) , 

也可以是公法法人Cjuridical persons of public law) 。私法法人是

指公司、私人组织、宗教团体等。公法法人指市政当局、省政府和

国家。

财产可以是下列物品:消费品，如食品或衣眼;动产，如家具、

工具、轿车、动物或珠宝;不动产，如公寓、土地、房屋或工厂;知识

财产C intellectual property) ，如专利权与版权;有权从其他方索回

的物品 Cclaims against other parties) ，如银行存款、股份、证券、债

权、保险赔款，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钱。

1. ((圣经》论物质财产的价值

旧约与新约中对财产与财富的评价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有时

甚至相互对立。旧约倾向于将财富视作上主的祝福;而新约却提

醒人们所有世俗的财富都是易逝与危险的。然而，这两种观点可

以看成是互为补充的。如果财富是危险的、而且如果福音性的完

善(evangeliGal perfection)①在于牺牲财富，那么，这并不是说财富

本身是罪恶的，而是说它们容易成为对真诚敬爱上主的障碍。财

富只在作为上主的礼物而加以接受和管理时，才是值得嘉许的。

(1)旧约

旧约视财富为上主恩宠的标志。上主让那些他钟爱的人富

有:亚伯拉罕 C((创世纪 ))24: 34f)，依撒格(lsaac) (((创世纪 ))26: 12 

14) ，撒罗满(所罗门， Solomon) (((列王纪上 ))3 :1 1-13) ，希则克雅

(希西家， Hezekiah) (((编年纪下 ))32:27-30) ，以及经历过试探后

的约伯 Oob) 。财富是上主对义人的祝福 C((箴言 ))10:22;22: 的。

① Evangelical perfection 指按照耶稣的教导与榜样过一个完善的、神贫的、贞洁的、

只服从于上主旨意的生活。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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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确保了→种珍贵的独立性，并意味着一种完满、幸福的生活

( <<箴言))10:15;14:20) 。财富的获得通常以一些值得嘉许的人品

为前提，如勤劳(<<箴言))10:4;20: 13) 、智慧 (24:30 与节制 (tem

perance) (21: 17) 。

然而，虽然财富被视作一种善和祝福，但从未表现为善中之善

(the best of goods) 。更高的善则是灵魂的宁静(<<箴言))1 5 :1 60 、

正直(righteousness<( 多伴亚传 ))12:8;<< 箴言 ))16:8) 、美好的声誉

( <(箴言 ))22: 1)以及健康(<(德训篇 ))30 :14-16) 。爱不能用财物买

到(((雅歌))8: 7) 。永远要喜欢智慧胜过财富(((列王纪上 ))3:1lf;

《约伯传 ))28: 15-19 ;((智慧篇 ))7:80 。这是怎么专心搜求都不过

分的贵重的财宝(((箴言 >>2:1-4;3:15;8:11) 。

而且不要忘记，财富也有它的危险性。在富有中保持虔诚

(remain faithfuD很难，因为舒适的生活会蔽塞心灵(((中命纪 ))31 : 

20 ;((箴言 ))30:7-9) 。如果财富倾向于排除大多数人不让他们享

有它，而只给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那它就是不当的所得。"祸

哉!你们这些使房屋毗连房屋，田地接连田地，而只让你们自己单

独住在那地域内的"(<(依撒意亚 ))5: 8; 参见《耶利米亚 ))5: 270 。

但基本的财产权是无可争议的。旧约视之为理所当然。财产

受道德秩序的保护，触犯者应受惩罚。"十诫"中的第七诫命说:

"不可偷盗"(<(出谷纪 ))20:15;(( 中命纪))5:19) 。第十诫命也对贪恋

邻人的财物作了谴责。"不可贪恋你近人的房屋、田地、仆姆、牛驴

以及属于你近人的一切事物"(((中命纪 ))5:21;<( 出谷纪 ))20: 17) 。

上主厌恶不诚实与欺诈CDishonesty and fraud are an abomination 

to the Lord) 0 "在审断度、量、衡上不可不公平"(((肋未纪 ))19:35;

又《中命纪>>19:14;25:13-16;<< 箴言))11: 1)。无论谁因其疏忽而

对邻人造成了伤害，都必须赔偿其全部损失。元论谁被发现偷盗

和欺诈，都必须双倍或多倍赔偿其非法所得(the ill-gotten goods) 

( <(出谷纪 ))22: 1-15 ;((户籍纪 ))5: 60 。

与此同时，旧约也强烈意识到财产权所负的社会责任。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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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瑟)法律规定，当农民收割庄稼，采摘葡萄或橄榄时，应将落穗

与掉在地上的果子留给寡妇与孤儿、外方人和穷人(<<胁未纪>)19 : 

创刊中命纪>>24: 19-22) 。每过三年，应取出全部出产的十分之一

( tithe)给那利未人(胁未人， Levites) 和未分得财产的人(<<中命

纪>>14: 28f;26: 12-1日。每到第七年，即安息年，应让困地、葡萄

园和橄榄园体息，无论出产什么都要留给穷人(<<出谷纪 >>23 : 

10f)。①买来作奴仆的希伯来同胞，只劳作六年，第七年应自由离

去，元须赎金(<<出谷纪 >>21:2;<< 中命纪>)1 5: 12) 。禁止向希伯来同

胞索取利息，目的也是为了保护穷人(<<出谷纪 >>22:25;<< 肋未纪》

25:3创刊中命纪>>23: 19f)。但是，借给外方人可收利息，因为他们

也借贷取利(<<中命纪>>23:20) 。

最后，还有作为普通义务的救济与施舍(general obligation of 

almsgiving and charity) 0 "如此我吩咐你说:对你地区内困苦贫

穷的兄弟，你应大方地伸出援助之子"(<<中命纪>>15:11) 。行善的

义务深植在以色列人的伦理意识当中。

(2) 新约

新约同样将财产权作为一项不言而喻的惯例(self-evident in 

stitution)加以接纳。耶稣没有表现出修改财产秩序的意图。没

错，他特别喜爱那些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的纯朴之人。耶稣自

己也自小生长在一个小工匠的贫穷环境(参见《马尔谷福音 >>6: 3; 

《路加福音 >>2: 24) 。但富人和穷人，他一样交往。对经济与社会问

题的解决不是他真正关心的事情。他没有要更公平地分配世间的

① 《申命纪))15: lf 也要求在每个七年的年末免除债务;((肋未纪 ))25:8-34 则要求在

50 年一遇的大赦年(禧年 the jubilee year)归还所有的房产(参见《户籍纪 >>36:4) 。

然而这些律法好像是相当理想主义观念的外化。"找不到确实把所有债务免除的

可靠线索。这种说法来源于宗教中的劝诫，而且只保留在乌托邦状态。"(Max

Weber Aηcient ] uda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67 ， 68) 同样"已经可以确

定，大赦年本身都从未得到过实现，这只是在流亡时期的一种神学上的解释"(前

引书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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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通过把爱当作最高的律法，耶稣的完全宗教性的观念要彻

底加以拒斥的，是对困厄之人的冷漠，是身居高位者的盘剥与身居

底层者的仇恨。

但是，难道耶稣没有向富人发出他最强烈的警告吗? "你们富

有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巳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路加福音 ))6 : 

24) 。难道他没有把穷人称为有福的吗? "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

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路加福音 ))6:20) 。然而，必须指出，这

一祝福被福音书以两种不同的说法加以引用。路加的说法给人这

样一种印象，即耶稣的确是在向物质上穷困的人说话。但假如这

是确切的，那么，这将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物质上穷

困的人都基于这一原因而敬畏上主。这一困难在玛窦的版本中得

到了解决。按照玛窦的说法，祝福适用于"精神上的穷人" ( the 

poor in spirit、"神贫的人") (((玛窦福音)) 5: 3) 。他关于贫穷的观

念指一种精神与宗教上的态度:同财产的内在的分离 (inner de 

tachment from possessions) ，并且一一在更深的层次上→一是一

个人关于自己依赖上主、自己需要救赎的意识。

然而，耶稣还有其他的言论，似乎可以证明他拒斥尘世的财

产。他曾经暗示说，富人进天国几乎是不可能的(((马尔谷福音》

10:23-27) 。他声明，一个人不能同时事奉上主和财神 (mam

mon，((玛窦福音 ))6: 24 par) 。他劝告人们不要在地上积蓄易朽的

财宝，而要在天上积蓄不朽的财宝(((玛窦福音问: 19-21)。富人

的欺诈窒息了上主圣道的种子(((马尔谷福音))4: 19) 。①因此，人

们当时肯定将耶稣和贫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将贫穷视为向上

主完全奉献的一个条件。福音的传道者尤其被号召过主耶稣那样

贫穷的生活(((码窦福音 >>10:8--10;19:21;<< 马尔谷福音问 :8f)。

虽然如此，耶稣关于贫穷的主张，既不是→项社会计划 (a

social program) ，也不构成所有聆听耶稣道理的人的一条律法。

① 对富人的一些强烈告诫也可在《雅各伯书 ))2: 5-7; 5: 1-6 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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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允许自己成为富人的座上客 C((路加福音 ìì7:36;14: 1)， 常常领

受住在伯大尼 CBethany) 的一对富有的姊妹的款待时路加福音》

10: 38-42; ((若望福音ì)1 1: 1 ff; 12: 1-8) 以及有资产的妇女的

资助(((路加福音 8: 2f)。他一定没有从天国里排除掉他的这些

朋友，或者像尼苛德摩CNicodemus)和阿黎玛特雅的若瑟CJoseph

of Arimathea)这样的人。因此，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放弃

尘世的财富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召唤 C a special calD ，而这个召唤
所针对的人是那些由基督拣选的并愿以更直接的方式跟随他

的人。

并非如此占有财产是有罪的，而是将财产作为偶像来崇拜是

有罪的。让人愤慨的不是有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拉臣禄 CLaza

rus)这样的事实，而是拉匣禄指望借富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充饥，

但却得不到一星半点 C((珞加福音ìì16:19一31)。只有在一个人用

来事奉天国和帮助同胞时，财产方是有价值的。

宗徒书信强调精神上的财富。富人应当明白财富的无常，而

且应当把财富用来行善。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的永生而积攒财

富C((弟茂德前书 ìì6 :1 7-19) 。任何拥有财富的人，都不应拒绝援

助有困难的兄弟。否则，他怎么能得到天主的爱 C((若望一书》

3:17)7 

新约重申旧约对偷盗的禁戒(((玛窦福音))19:18 par(( 罗马书》

13:9) 。盗贼与强盗，和偶像崇拜者、通奸者和淫荡者相提并论。

他们不得继承天主的国(((格林多前书问: 9f; ((伯多禄前书问 :15) 。

偷盗者必须放弃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他应诚实地工作，收入有富

余，就可以拿来周济穷困的人(((厄弗所书问 :28) 。没有人可以在

生意上欺诈自己的兄弟，这同样也是上主的意志C((得撒洛尼前书》

4:6) 。但就一个人合法地拥有财产而言，他有自由处理财产的权

力(参见耶稣关于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见《玛窦福音 ìì20:1-16) 。

但是，新约教义的重点总的来说不在于为私有财产权辩护，而在于

强调贪婪与不愿奉献是罪..不要去追逐财富，而要平静地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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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仅仅是把多余之物给人:这便是信奉天国者行为的

支点。"①

2. 私有财产权的伦理根据

有人曾经在口头上反驳了私有财产制度的需要，但是，恐怕

从来不能完全坚持到底。即使是那些私有财产最激烈的反对

者，诸如共产主义者，也会为自己要求极少量可自由支配的物

品。更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共产主义只是反对作为生产工具

的私有财产，而不反对作为消费品和日常所需的个人财产。当

然，生产工具有许许多多，包括农场土地、商店、公寓以及所有商

业机构。与集体主义理论相对，基督教社会伦理学说 CChristian

social ethics)始终维护了私有财产所有权，包括生产工具，特定

的情况除外。

大公教教廷的社会通谕 (social encyclicals)将私有财产权视

作天赋权利 C natural right) ，以及社会秩序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因

素。②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诞生之日起，教会的社会通谕

就针对着反对私有财产权的主张，并积极地维护这种权利。"奇怪

的是，一项如此基本的权利竟然在根本特性上受到了反驳;这个权

利的力量与有效性来自工作的成果;这项权利在任何领域中，都成

了一个如此有效的手段，用以维护个人的人格与承担个人的责任;

同时，它又确保家庭生活的稳定与安全以及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繁

荣。"③同样地，梵二会议将私有财产所有权视作一项必要的制度，

即使明确指出，这一权利仍存在着很多限制CGS 7 1)。

( Enrico Chiavacci , Teologia morale 3/1: Teologia morale e vita econο mica (Assi-

si: Cittadella , 1985) ,39. 

( Rerum Novarum , nrs. 3-13; Quadragesimo Anno , nr. 44; Mater et Magistra , 

nrs. 104-115. 

( J ohn XXIII , Mater et Magistra , nr. 112. 英语原文:~…. a right which consti

tutes so efficacious a means of asserting one's personality and ex巳rClsmg responSl 

bility in every field , and an element of solidity and security for family life and of 

greate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st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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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生渴求财富CMan has a natural desire for property) 。它

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告诉他，他有权支配其劳动的成果。这种心理

反应的有效性也获得了几个理性的论点的巩固，其根据来源于人

之为人的天性 (man's nature as a person) 以及社会的需要 (the

needs of society) 。由于这些理由表明，人的本质与社会都需要这

一权利，那么也就有充分的根据称之为天赋的权利 (a natural 

right) 。其理由如下。

(1)私有财产可以使人有能力瞻养依靠他生活的人，并提供

受教育的机会。私有财产尤其是父母履行对子女职责中至关重要

的手段。这也包括为他们的未来提供支持与保障。"神圣的自然

法则要求一家之主应当为他所生养的子女提供必需品与呵护。同

样的自然天性也引导他想要为子女提供……合理的保护，以抵御

生活不确定的过程中那可能的不幸。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将

能带来收入的财产留给子女作为他遗产。"①借助于财产，一个人

也有能力向他的朋友和陷入困境的邻人伸出援于，即使在能够提

供福利服务的社会中，那些补助也不足以克服各种困境。社会福

利仍需要私人慈善事业(private charity) 的补充，而私人慈善行动

的前提又是私有财产。

(2) 由于有了私有财产，人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关乎社会公

益的物品 (a better utilization of the goods available in the inter 

est of all) 0 "对大家共有的东西，个人则兴趣不大，漠不关心，不

愿为之努力工作，也不肯为之尽心尽力或自我牺牲:这是普遍的经

验。"②另一方面，获取财产的希望和可能却激励着人们的责任心、

勤奋与节俭(responsibili ty , diligence and thrift) 。私人财产所有

者必须为他们在经济上做出的任何决定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一切

责任。"在这一方面，所有权制度抵制着实施成问题的、冒险的计

( Leo Xln , Rerum Novarum , nr. 11. 

( J. Messner , Social Eth川，前引， 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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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诱惑，而防备人们把对声望的考虑放在审慎地分析成功率之

上。"①因此，私有财产制度能使经济损失降低到最少，就毫不奇

怪了。

(3) 财产是一个人自我实现(a person' s self-realization)与创

造性发展的重要手段。"所有权与其他形式的对物质资料的私人

控制有助于个性的表现"CGS 71)。不拥有财产的人无法自由使

用工作所需的物质资料。这将对其主动性与创造性(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产生不利的影响。

(4) 私有财产确保了一个人的独立性并为其自由提供了保

护。而对那些元依无靠的人来说，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掌握

生产资料的人的好意。他们被迫向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乞求恩惠。

拥有财产的人越少，对极权政治的滥用的抵抗力就越弱。与此相

反，私有财产制度则导致了社会权力的分化，并且防止权力危险地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有权给人们提供可以确保其本身及家庭

独立的保障，故所有权可视作自由的延伸"(GS 71)。同样，财产

为人的安全提供了保障。财产使得一个人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

获取日常所需要的。他比较少需要依赖别人不确定的意志。

(5) 私有财产权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宁和排解纠纷。这当然适

用于用来消费的财产，而且，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肯定对消费物品的

私有财产权，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当然，对生产财产在管理范

围也需要作出清晰的界定。公共财产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谁有权掌

握财产的问题。这是一个产生分歧与争吵的危险惊头。私有财产

制度为财产的管理范围划定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尽管也应当承

认，国家同样能够进行这种界定，就像在其他领域那样。所以，最

后一条论据在适用范围上比其他论据更受限制。它只证明要有个

人财产权，但不能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证明有必要对生产资料进行

(A. Rauscher , Private Property. Ordo Socialis No. 3. Koeln , n. d. • 28; German 

original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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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占有。

这些各式各样的理由表明，私有财产是一项必要的制度。但

它们同时也表明，私有财产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从属于个人与社会

的需要。社会的责任在于，它应该赋予这一制度最适合这些需要

的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私人财产的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

都取决于各种社会上的、文化上的和历史性的因素。因此，私人财

产在制度上的和在法律上的秩序都会有这样的倾向:它不再很足

够地符合它对于个人和社会应该起的作用。因此需要一次又一次

地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这个问题会不

断地成为社会改革的主题。

基于同样的理由，私有财产并非一项绝对的权利，而是取决于

个体与群体需要的权力。造物主所给予的物质资料是用来造福于

所有人的，而非仅仅为了被拣选出的极少数。因此，"‘正如教父们

和其他声誉卓著的神学家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总不能为了行使私

有财产权而对社会公益造成侵害。'当‘个人利益与基本的群体需

要相互冲突'时，就要靠公共权威‘通过个体公民与社会团体的积

极介人，来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①下一节将深入讨论有关

受造物的共同目的问题。

3. 受造物的普遍目的

物质财富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们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而

且，因为人最终的使命，乃是通过参与上主的创造与救赎计划，来

光荣和赞美上主，那么，物质财富同样必须服从这一使命和目的。

受造物的目的因而不是最大限度地进行积累。积累财富有悖于财

富的工具功能，因为它只是要为上主和人服务的工具。既然所有

人都有对物质的需要，并且所有人都有召唤，借助于物品去事奉上

主，那么，显然所有人都有权分享这个世界的财物。

"天主曾经钦定‘大地及其所有是供人人使用的。所以一切受

( Paul VI Populorum Progressio. n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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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之物应在正义及爱德原则下，公平地惠及人人。任何形式的所

有权一一各民族依其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形而制定的不同形式-一

常应注意天主钦定的这条法律……将财产视作公有的"(GS 69) 。

这首先带来的结果是，私有财产总是具备→个与社会义务相

适应的社会性。人对财产的权利不是无条件的，这→真理已为教

宗比约十一世所阐明。另外，"由于财产的个人性与同时的社会

性，人们应该不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要考虑公共利益。当确

有这样的必要，而自然律尚未提供清楚的规定，具体地规定这些义

务便是负责国家管理者的事情。"①尤其当→个人收入过于丰厚

时，不可以简单地让它自行支配。他负有庄严的义务，将收入运用

于社会公益方面，例如，通过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或通过创造工

作机遇等等。①

如果财产的社会特性被忽略的话，则容易造成社会动荡与严

重骚乱。的确，当社会非常需要但个人却不肯把财产的富余部分

贡献出来，是不可容忍的。"尤其是那些发展中的地区，急需将所

有的资源投入使用，那些听任他们的资源毫无效益，或者剥夺侵占

社会所需要的物质与精神援助的人们，严重地危及公共利益"

CGS65;参见 71)。政府有权将闲置财产投入富有社会意义的利用

(enforce a socially meaningful use of idle property) 。

带来的第二个结果是，每个人都有权分得一份起码的尘世财

产，元论他人是否愿意。"这意味着，至少不可或缺的物资供应，不

能按照当权者的判断而任意分配或收回，而是必须确保任何情况

F都不可取消。"③这在某种特定的方式上，适用于那些所有愿意

工作，但因为失业、疾病或其他残疾而不能工作的人。因此，应当

( Quadragesimo Anno , nr. 49; 参见 Materet Magistra , nr. 119; GS nr. 69; 501 

licitudo Rei 5ocialis ， 且r. 42. 6; Centesimus Annus ， 口r. 30f. 
( Quadragesimo Anno , nr. 50f. 

( O. Von Nell~Breuni吨 ， Gerechtigkeit und Freiheit ( Wien: Europaverlag , 1980)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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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一种有关财产的秩序，使得每个人按照其特殊使命，来恰当

地分享世上的财产。如果具体的私有财产秩序不能确保这一分

享，则应当进行调整，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公有或集体财产的形式

进行补偿(而非替代)。

最后，第三个结果是，所有的财产都必须服从于上主计划的需

要。尘世财产满足人物质的需要与健康的需要，以使人能有进步

与更为舒适的生活。这使得它们富有价值，但这并非它们的最终

目的。"你们先该求天主的国和它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

( ((玛窦福音 ))6: 33; 参见《路加福音))12:31)。人们应该始终注意到

价值的真正秩序 (the true hierarchy of values) 0 "人纵然赚得了

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码窦福音))16 : 

26; 参见《路加福音))12: 16-21)如果物质财富引诱一个人忘却他

真正的使命并且背弃上主，他就宁可放弃那些物质财富。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对此表现出深深的关切，"在经济发达国家

中，为数众多的人对价值的真正秩序表现出完全的冷漠。随着人

们出于科学、技术和经济本身的目的而追求发展，精神价值随之被

忽视、遗忘甚至否定，似乎物质上的舒适安康就是生活的全部目的

和最终目标。"这一态度颠覆了真正文明的根基。①人类生活的意

义不光是物质的富有与财产的积累。人的需求带有超越了物质层

次的社会、智力、道德、精神与宗教等方面的特征，物质的东西要服

务于这些更高级的需求。

二、所有权的获得

1.工作与增益 (work and accession) 

工作是所有权的最明显根据。获得与占有的权利大多来自工

作。"赖以生产、交易及提供经济服务的人的劳动，远驾于经济生

活的其他因素之上，因为其他因素只是工具而已"(GS 67) 。

( Mater et Magistra , nr. l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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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告诉他，人有权获得自己劳动的成

果。"当一个人将他的心智活动和筋肉力量花费在获取自然物品

时，他占有自己加以完善的那部分自然资源，并通过某种形式在上

面留下他自身的印迹。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让他占有那部分资

源，这应当算是公正的。"①骗取一个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财物，是不

公平的。"正义难道会允许占有和享受浸透了别人汗水的东西吗?

正如原因导致结果一样，劳动成果理应属于那些付出了劳动

的人。"②

当然，如果一件产品是劳动和多方通力合作的结果，比如包括

工人、管理人员以及机器的提供者等各方，那么利益就必须在他们

当中公平划分。这一问题已在关于公平工资的章节当中进行过

讨论。

从事智力性与精神性工作的人，也有权获得自己工作的成果。

科学家、艺术家或一本书的作者享有作品的所有权，并有权获取作

品衍生的物质成果。现代国家实际上都通过专利权与版权方面的

法律来保护这一权利。侵犯这些权利是负有赔偿义务的根据，就

像侵犯其他财产权也要赔偿一样。

对原料和士地等财产进行的改良，通常被称之为工业财产增

益(industrial accession) ，例如在木头上雕刻，在布匹上刺绣，在土

地上建造房屋等。但它们都是人劳动的结果。因此，工业财产增

益和工作一样，都是获得财产所有权的资格。

如果在某人的土地上，用属于另一个人的建筑材料造了一栋建

筑，那么，这栋建筑就属于士地的主人，但他必须付报酬给建筑者。

种植园的情况也应该这样。如果在属于别人的土地上撒种或者栽

植(但地不是从主人那里租来的)，那么种出来的作物就应属于士地

的主人，但他也必须付报酬给播种或栽植的人。但如果建筑、栽植

( Leo XIII , Rerum Novaγum ， nr. 8. 

② 同上， nr.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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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播种的人，对土地的主人使用欺诈手段，那么根据一些实证法

(positive law) ，他就失去了他在别人土地上所建的或种的事物，也失

去了获得报酬的权利。这样的法律原则上看来，似乎并非不公正。

然而，如果一个穷人利用别人闲置的土地进行种植或建筑活动(这

样的人又称"占住者" , squatter) ，那么，应当允许他收获所种植之物，

假使主人需要使用这块土地，同理也应该允许他将地上所盖房屋的

建筑材料挪走。这是因为，穷人的贫困允许他去利用别人不需要的

财产，这类似于有时也允许穷人窃取食物(food theft ，见下文)。

通过树木结果、动物怀孕、土地长草等成果的增长带来的增

值，通常视作自然增益 (natural accession) 。但既然树木必须栽

植、动物必须喂养、土地必须耕种，那么它们所带来的增值也就可

以正当地看作一个人工作的成果。

利息引起的收入增加，似乎的确是与工作分离的一种增益。

然而，节省的钱确实是一个人劳动的结果，而储蓄应当以这样或那

样的方式为主人带来利润并满足他的需要，因为，这正是工作的目

的所在。因此，贷款所赚取的合理的利息，也是个人工作的成果，

就像这个人植树而收获果实一样。

2. 占有

占有 (occupancy) ，是对一样不属于任何他人的东西的实际占

据，并有意愿使它成为己有之物。这是一项获得所有权的有效方

法，只要没有触犯他人的现有权利，不违背正当的实证法规，因为

大自然奉献出大地和大地全部的富源给予全人类。

占有 (seizure) 的行为，应当是有主观故意的和客观有形的

(intentional and physicaD 。一次纯意识上的行为不能构成所有

权的基础。而且，占有的东西应该具备一定的量.可以直接地并在

不久的将来加以使用。如果占有了一样量很大的物体，比如土地，

却不能加以利用或有效的开发，那么也就没有资格获得有效的所

有权。因为占有土地和尚未开发的资源，除了进行有效的开发与

利用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也无法用其他方法在道德上证明其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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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仅仅出于实施控制和获取权力的目的，而对领土和其他资源

进行无限制的固积，对所有人分享造物主赐予的世间财物这一天

赋权利来说，是一种违背。

另一方面，完全否认一个人有权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间样

也是不正确的。"有的人错误地认为一一-而且这种错误还容易周

期性地复发一一土地不能占有，不能为私人所有，因为土地不是劳

动的结果，不是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在占有之前就已然存在的。

假如这个原则是正确的话，那么人就不能拥有衣服，也不能拥有大

地上草木的果实，也不能拥有金钱，实际上人什么都不能占有了，

因为我们用来加工成产品的原材料，都早在我们生产之前就存在

了。相反的是，耕地所拥有的大部分有价值的特性，都归功于事实

上改变着土地性质的劳动。"①如果一个人富有成效地使用和开发

→片土地.并在其中投入自己的劳动，那么他也同样有权拥有它

(注意:一个人用赚来的钱买了一片地，也就在地里投入了自己的

劳动，虽然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大部分土地都已经得到分配，各有其主，

土地已不再能通过简单的占有来获得。今天，最可能占有的东西，

是动物和新发现的东西(动产 chattels) ，动物或野生果子。

废弃物品。随意废弃的物品，例如扔进垃圾堆的东西，属于最

早占有它的人。收获季节过后，撒落在田里的水果与农作物，诸如

柑楠、坚果与谷物，通常被视为废弃物。

遗失物品。遗失的财产属于原主所有，只要有希望能找到原

主。找到了遗失财产的人，有义务付出合理的努力寻找失主。应

依据找到的物品的价值和相关的情况，来决定是否有仁慈的义务

(an obligation in charity)②去代为保管，以及需要付出何种程度

的努力把失主找到。如果这一物品价值甚微，而且看来对失主也

( H. Davis , Moral and Pastoral Theology , vol , II , 1943 , 284. 

② 也就是说，没有严格的、"正义上的义务"(obligation in justice) 。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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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意义，那么，就不存在寻找失主的义务。发现物品的人，根

据他由此而承受的麻烦和付出的费用，有权获得报酬。如果他寻

找失主的努力未获成功，那么他就可以将此物品留作己有。民法

规定了在有权使用捡拾到的物品之前，要等待一段时间，对这个规

定务必要遵守。

根据实证法的规定，在工作与营业场所、办公室、商店、车站、

公共服务中心等场所发现的丢失物品，通常必须在指定地点上交

给适当的管理机构，比如失物招领办公室。在那里，有希望让失主

通过挂失领回该物品。

动物。以前，野生动物没有主人，谁都可以猎杀。然而今天，

许多国家的情况是，一般而言，不能再将猎物视作无主之物。捕猎

者必须先交纳许可费用来取得捕猎权。无照捕猎，或者说偷猎，必

须视作对交换正义原则的冒犯。但对自己的田地与庄稼的保护，

并没有划入偷猎范围。土地的主人有权用陷阱机关捕猎或开枪射

杀毁坏其财物的动物。公海里的鱼类，不论谁花力气去捕捞，都可

以占有。这也同样适用于野生的植物果实。

驯养的动物与家畜，无论它们走失得多么厉害，只要它们的主

人可以用正当的手段将其找回，就不可以任意占用。一个人驯养

与调教的动物，即使它自己飞走或跑掉，但若习惯性地回到归他所

有的地界，那么就仍属他所有。然而一只曾经受过驯养的野生动

物，如果完全重获自由，就不属此列，可以为他人占有。国家实证

法的制定，常常对有关这方面的事项有进一步的规定;它们在良心

上有约束力，如果是合情合理的规定。

发掘出来的无主财宝。一件财物由于遗弃很久，已经不可能

找到其主人，按照自然法的原则，应归发现者所有。但民法有时会

规定，发现物应与发现所在地的主人或与政府分享。有时候，民法

规定，有关国家利益的历史文物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家所有

权。这样的法律具有良心上的约束力，只要它们不是明显不公正

的 Cpatently unju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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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同

(1)一般的合同

合同是指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或修改其权利关系的一种相互

之间的协议。通过不同类型的合同，可以转让、借给、委托或获得

财产。在这方面，伦理学的手册经常列出很多种合同，比如赠送合

同、借用合同、保存合同、伙伴合同、租赁合同、打赌合同、赌博、保

险合同等。①这方面的原则在很大的程度上仅仅涉及到法律的领

域，不引起什么伦理道德问题。我们在此比较深入讨论的合同仅

仅是买卖合同，因为它在获得财产方面很重要，而且我们也应该提

出一些伦理问题。

A) 对合同的承诺必须完全出于自愿，经过深思熟虑( delib

erate and free) 。这样，错误、恐惧与强迫 C error , fear and force)都

会损害合同的有效性。但如果没有恐惧或强迫损害合同的情形，

那么定约人心里拒绝承诺合同的规定，就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合同

因而仍视为有效。

任何有关合同性质或合同主体的实质性错误(substantial er

ror)都会对协议造成损害。因此，如果签约一方认为合同是关于

捐赠的，而另一方却视之为销售合同;或者一方希望为某套西服购

买黑色布料，而收到的布料却是蓝色的，那么该合同应视为元效。

如果错误是偶然的(accidental error) ，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涉及合

同中偶然的内容，那么，一般而言，合同仍是有效的。因此，如果有

人因为误以为自己是某位穷人的亲戚施以救济，那么他通常不能

指望由于这个误会而不给予所承诺的救济。然而，这样的合同可

能被取消，尤其如果它们是意欲诈骗而签订的话。如果实证法进

一步就这些情形做出规定，正如常见的情形那样，那么就必须符合

社会公益的要求来遵守，即使它们并不总是与自然法完全和谐一

致，而只要不是在实质上不公正Csubstantially unjust) 即可。

①见 Jone-Adelman ， Moral Theology , 1963 , nr. 290-3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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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于强迫某人签订合同之目的，而不公正地将重大的恐

惧(grave fear)强110 给他，:J3ß么他就有权宣告该合同无效。但如果

恐惧并非不公正地强加给他(not unjustly afflicted) ，或者恐惧是

某个必然原因的后果，那么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并且不能在法律上

予以撤消。如果一个人许诺一个亲戚将要给他钱为了帮助他抢救

自己的财产不被洪水淹没，这个人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实证

法通常宣布，在严重的、不公正的恐惧之下签订的合同无效，或至

少是可以取消的。按照教会法，下列合同属于无效，倘若是在严重

而不公正的恐惧影响之下签订的:婚姻契约、入初学的决定、圣愿

的宜发、教会内部的选举、辞去公职与圣职等。

B)对象在道德上必须是善的 (morally good) 。谁都不应该

签一种作坏事的合同。贿赂者送的赠礼不会构成一个有效的合

同，而接受这些礼物的人也犯罪。如果一个人发现，他以前为了作

一件不道德的事而获得了钱，他就应该还这批钱。然而，一旦不道

德的合同会付诸实施之后(比如，为了获得性满足而和一个妓女签

订的合同) ，享受服务的一方也应当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这里的

根据在于，虽然实施不道德行为的协议本身是无效的，但在实施过

程中却会产生一项好合同:例如，"我做为了使你给"契约;①"实施

的行为，在这方面，不是它的不道德的一面，而是其艰辛努力、便对

方获益、给予快乐的性质，因而是有其价格的。"②如果在一项不道

德合同的实施过程中，第三方受到伤害(例如被抢劫或遭暗杀) ，由

合同获得的钱自然应当作为对受害者的补偿。

打赌与赌博在原则上是允许的，因为这种行为在原则上不违

背对于自己的财产的责任感。但是，如果赌输的一方因支付赌金

而有可能毁掉家庭或毁掉委托给于他管辖的事物，这种打赌就是

① Facio ut des.一种往来契约，规定一方完成某物，以使另一方给予一物作为报

答。 译者注

② H. Davis. 前引 .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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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的。赌博的危险就是很容易让人上瘾。打赌的契约在民法

上一般不被承认，但在良心上有效。因此，人们还必须根据所说的

付出赌金。但如果付出赌金将会毁掉这个人的家庭，他可以拒绝

付赌金，虽然他在这场赌博中扮演了→个不负责任的角色，并且在

这方面成了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法律拒绝支持赌博合同，毕竟

是基于道德上正当的考虑，即这些合同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正当债

权，而且赌博对人的福利来说可能有害，因而不应给予这一支持。

C) 人们有遵守合同的义务，这是正义上的义务，而因违反合

同条件导致的任何损失，都必须赔偿，这种赔偿义务的约束力也是

这样的。合同必须按照合同各方的意愿，并符合习惯和环境的要

求(as interpreted by custom and circumstances) 由各方加以执行。

如果合同的对象由于合同一方道德上的错误遭到毁坏，该方即须

对造成的破坏负责。

合同一方不适当地拖延了合同的执行，并因此对其他合同方

造成损害，则他必须弥补所造成的损失。如果有条文规定了合同

完成的时间，并规定了超期的罚金，则未按规定期限完成的合同方

必须支付罚金。但是对于这项条款的执行，各方必须不拘泥于相

关法律条文的字面规定和交换正义的原则。对于合同二方在执行

合同条款中所遭到的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与并非自己的原因所导

致的元能为力，须给予基督徒的关怀(Christian concern) 。

附加条件使得对合同的承诺一-从而也使得合同的有效

性 依赖于该条件的存在或满足之上。如果一份出卖土地的合

同设定的条件为购买方在三个月内付款，那么在指定时间内未付

款时，合同就会失效。不可能的或不道德的条件使得合同无效。

规定一种负担(burden)的合同使得合同一方有义务做出某些

特殊的行动。这种负担的一个例子是一笔指定了修建一座教堂的

义务的捐款。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义务，则若义务未能履行，未履

行义务的→方应当做出补偿。但如果只是为了让受捐助人得益的

礼物，则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责任。有时捐助人只是想提供受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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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某种东西以达到一定目的，例如要他成为司锋，但并不要求必须

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就没有补偿的问题了。

D) 合同各方的签订能力。每一个人，只要有理性运用的能

力，足以理解自己的行为，皆可签署合同。还没有学会运用理性能

力的儿童、精神病患者，酷町大醉者或其他神经错乱者都没有建立

合同的资格。弱智者(feeble-minded) 、半醉(partially intoxicated) 

的人或在重要事情上需要监护人的人，都在资格上受到限制。根

据民法和教会法，未到法定年龄者(就是 18 岁以下，或在某些国家

是 19 或 21 岁以下的人) ，在签署合同上只有有限的资格。这一点

涉及到买卖合同，但也包括婚姻法。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他们可以

在一项合同签定之后宣布其无效，从而要求返还资金。因此，如果

因为缺乏经验而使他们陷于有害的困境，就可以因此允许他们废

止合同。另一方则仍然保有其财产权。然而，如果未到法定年龄

者损坏了别人的财产，那么他就有责任向对方做出赔偿。此外，如

果未到法定年龄者蓄意欺诈，比如以欺骗子段诱使对方卖东西给

他，那么就不允许他们利用法律对其有利的规定钻空子。

在历史上，妇女的签署合同能力曾受到了限制，而在世界上某

些地区仍然受到限制。哪里有这类不公平现象，哪里就应该予以

纠正。说妇女的签署合同能力应该比男人小是没有理由的说法。

(2) 销售合同

销售是一种卖方为了获取金钱(即价钱)而向买方转移商品的

所有权的合同。当前的商业生活很大意义上是建立在销售合同的

基础之上。应该指导所有商业行为的基本道德原则是，销售合同

必须是对公益的真正服务和贡献。商业和贸易对社会具有重要意

义。参与其中者应该怀有服务的道德精神。适用于销售合同的原

则，也同样适用于物物交换(barter) 的合同。

人公平价格(just price) 

销售合同中最重要的应是价格的公平性。公平正义的原则要

求收入和付出基本相等。然而，公平的价格不能看作是精确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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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数目，也不能够用数学方法加以确定。它是生产成本(包括

储藏和运输入广告费用、交易商的佣金、税费和对购买者的效用

(utility to the buyer)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个的价格和所有其他

价格的关系，并且和地区内或全国价格结构的关系，也必须予以考

虑。相应地，价格通常构成一种近似的计算，允许小的差异。有最

高价格、最低价格和平均价格，卖价高于最高价，或买价压至最低

价以下，就成为一种有违公平的罪恶，并应当予以赔偿。但拍卖是

一个例外，它被法律和习俗认为是正当的。目标价位可以为大众

接受的讨价还价，不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有一种理论认为，在不存在欺诈的情况下，事物的公平价格是

人们为某一物品所能获得的钱。这在经济繁荣时期可能会站得住

脚，因为没有人感到有必要生产会以低于成本价销售的商品，也没‘

有人会支付高出商品正常价格的价钱。但是，在危机时期，自由市

场的自行调节(auto-regulation)是不正当的，例如经济萧条、战争、

战后时期以及其他经济困难时期。在此条件下，这个原则很容易

会导向不公平和对贫困者的严酷掠夺。仅仅因为合同一方处于特

定的困难之中，就以高于价值的价格销售商品，或以低于价值的价

格购买某一物品，不可能被认为是公平的。我们不可以拿他人的

需要来赚钱(We may not trade with the needs of others) 。这首

先适用于基本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为防止滥用，国家有责任和义务设定公平的法定价格。但作

为一个原则来说，这只能在用其他方法暂时无法获得公平价格时，

把法定价格作为紧急措施使用。固定价格容易导致黑市的产生，

实践已经证明，黑市是腐败与剥削 (usury) 的温床。法定价格只要

不存在明显的不公正或被完全废除，就具备良心上的约束力。如

果法定价格固定在卖方的利益上，那么对于商人来说，如果有人以

较低的价格作买卖而因此对其他商人造成损失的话，这也是违反

正义之罪。

如果既没有通用的(市场)价格，也没有法定价格，则价格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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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买卖双方间的自由协议或通过一个专家的评估来决定，但不可

以有欺骗和诈骗。这种约定价格的方式对二手货、特别稀缺或特

别贵重的物品来说是常见的。艺术品、古玩、古董、善本书等等在

那些熟悉这些物品的人群中有一种市场价格，尽管允许有较大的

浮动空间。即使在这一领域，也不允许某人利用出售者或购买者

的无知而巧取豪夺。

4. 继承的权利 (Right of succession) 

继承是获得财产的重要方式之一。一般来说，民法为没有遗

嘱的继承提供一些条规，这样管理有关的问题。如果这种没有遗

嘱的继承是正义的，可以将有关的问题留给法律。无论如何，公民

有权利通过一份遗嘱在他们去世后管理他们的财产。

(1)按遗嘱遗赠个人财产的权利 (the right to bequeath)属于

私有财产制度，而且，与此相连，本质上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

"私人拥有物品和通过遗赠来转移这些物品的自然权利应该是完

全的和不可侵犯的，而且这也是一种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①没

有好的理由能证明，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有权决定，他的财产在自

己死后应如何使用，而且由谁来拥有这些财产。而且，父母具有一

种自然愿望和道德责任来把他们对孩子的关怀延伸到自己身故之

后，尤其在孩子们没有人供养时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遗赠是履

行这一义务的一种重要方式。废止遗赠的权利必将破坏私有财产

制度，并很快将之彻底摧毁。这样，一种重要的对节俭和勤奋的激

励将会消失掉。

在支持遗赠权力上也有文化和政治上的考虑。拥有较多的财

产会使一个人更自由地献身于文化事业并将其发扬光大。一个独

立的财产所有者阶层对于一个强大的和稳固的民主政体是至为重

要的。因为那些经济上独立的人，更容易作到坚持己见，更能够抵

抗种种使社会变成依赖国家控制的势力 (forces steering toward a 

( Quadragesimo Anno , n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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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dependent mass society) ，以及能抵抗统治者滥用专制权力

的图谋。

然而，国家政府仍有权力和义务监督遗赠权和决定执行细节。

尽管必须保护立嘱者处置其财产的自由权利，但他的孩子和妻子

也应确保得到应得的部分。为了阻止欺诈和确保社会安宁，政府

有资格制定规则来规范法律上有效的遗赠。遗产税并不是不公正

的，只要他们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遗产税不能太高，否则会破

坏个人对财产的权利，这种政策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是违反公益

的，正如上面所说。

(2) 遗嘱和其约束力。遗愿或遗嘱是关于一个人死后财产处

置的声明。法民提出一些形式要求，才承认遗嘱有效。这些形式

要求因地而异。一般来说，所要求的是，写遗嘱者必须有使用理性

的能力，也需要有适当的年龄。根据某些国家的法律， 18 岁甚至

18 岁以下的人都有能力立遗嘱。出于被迫或严重的恐惧而立的

遗嘱无效。遗嘱中若包括不可能的、不道德的和非法的附加条件，

就应该视那些为无效。

一般情况下，如果遗嘱有立嘱人的签名和两名证人，并附有清

楚宣布的日期和地点，则该遗嘱是有效的。如果立嘱人无书写能

力，则必须加盖签章或按手印;有时民法也允许代理人代替立瞩人

签名，条件是按照立瞩人的指示并要求当着立嘱人的面。形式不

规范的遗嘱，并不因此在良心上也失去效力。这种情况下，也应尊

重立嘱人的意愿。只要遗嘱是合理的，并保证其真实性，该遗嘱就

应得到执行。但是，如果一个不规范的遗嘱在法庭上遭到质疑，人

们则必须服从法庭的判决，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

教会法(((天主教法典>>)第 1299.2 条要求，继承人应该执行那

些为利教会而做的遗嘱，即使遗嘱在形式上不够规范。然而，直系

继承人可以要求得到法律规定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财产，虽然有时

也会与那些利教会的规定有所冲突。民法如果规定，有利于教会

的遗赠是无效的，则是不正义的。继承人可以保留原来的遗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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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如果他们废止这些遗嘱，他们违犯正义的原则。

(3) 立嘱者的义务(duties of the testator) 。自然法要求立嘱

者有义务把他的一部分财产留给其最近的亲属，尤其是需要帮助

的妻子和孩子。他还有一个庄严的义务，即帮助其父母、兄弟和姐

妹，如果他们处于重大的需要的话，这甚至比利教会更优先。任何

偏私Cfavoritism)都要予以避免，除非出于特别的理由;任何一个

孩子都不应受到歧视。但如果他们生活已经有了充分保障，便不

存在必须把全部财产都留给孩子或其他近亲的义务。如果立嘱者

尚还记得穷人和怀有其他良好愿望，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如果民法规定，无遗嘱死亡(无遗嘱继承 intestate succes 

sion) 的情况下应平等地分配遗产，便不存在立遗嘱的严格义务。

然而，如果会因此引发严重的争吵;或者儿辈们对功过评定发生分

歧，以至于由法律做出的平等分配造成了不公;或者当其中某个孩

子因贫困而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遗产;或者，因偿还不由法律负责

的债务或赔偿，那么仍然存在立遗嘱的义务。例外情况下，遗愿在

法律上的执行也可能会被宣告无效，也就是说，如果立嘱者的情况

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因结婚或生子。

(4) 继承者的义务。通常不存在接受一份遗产的道德与法律

义务。但一旦接受了这份遗产，继承者也就有责任偿还立嘱者的

债务和履行其他义务，如果债务繁多，则要尽可能地以遗产抵债。

但是，如果支付的款项超出了遗产的价值，造成该义务无法履行，

则继承者元须履行该义务。继承者为了不承担受法庭审判的责

任，他们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遗产， ~p 通过法律清产核查(le

gal inventory) ，并规定继承者无须偿还超过遗产价值的那部分债

务以及由此所承担的其他义务。

5. 时效Cprescription)

时效是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个时期内，由法律明文规定的一项

权利，以决定是否获取或放弃某物品、行动的所有权。在获得所有

权的不同方式当中，时效不太突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时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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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发挥影响，比如一个人诚意地购买一些被偷的东西。

借助这一方式获得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称之为取得性时

效Cacquisitive prescription) 。假定一个农民耕种一片土地已多

年，而且他深信，他正当地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片土地。多年来，

没有人反驳他拥有这片土地的权利。然而，就在他父亲去世好长

一段时间之后，一位邻居却声称在家庭档案里发现，这片土地属于

他。如果这位农民在法定时间内，通常为二十年，平安无事地拥有

这片土地，那么，他就被视为合法拥有者，虽然他的邻居也提出了

权利要求。那位农民因时效而合法地获得了这片土地。

解除他人所要求的某项服务的权利、或解除承担某项行动的

义务，称之为取消性时效Cliberative prescription) 。因此，偿还债

务的权利、对不良行为提起法律诉讼的权利、使用某一条道路或某

处水源的权利(如果长期不使用这些权利) ，这样的权利都在特定

的期限后消失而成为乌有。

时效的理由是社会公益的需要。由于时效，诉讼案件相对减

少和简化了。花很长时间寻找确凿的证据这一困难，使得根据发

生在久远过去的、有争议的事实做出结论进一步复杂化，并造成了

诉讼案件在时间上的浪费。人们也一般认为，那些"旧的要求"不

是太合情合理的要求，因为人们会比较乐意地满足一些合情合理

的要求。最后，社会福利要求，取消在权利与所有权方面的不确定

性。鉴于这些原因，一个人可以合理地声明，自然法本身支持和要

求时效这个法律规定。

有效、合法的时效假定了某事物或权利有时效的可能Ccapaci

ty of a thing or c1aim to be prescribed) 、诚意 (good faith) 与明确

的时间期限。取得性时效进一步要求对该物品的权利、实际上的

占有或使用其果实。

A.物品或权利应当有时效的可能性。人权或与信仰者的灵

修生活直接相关的权利不能属于时效的范围(参照 CIC 199) 。即

使一个人为奴已二三十年，他在民法保护下享受自由的权利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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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时效而失掉，他仍有获得自由的权利。按照教会法典，举行弥

撒的棒禄不会因时效而失去，这既适用于有给予献仪义务的人(比

如一笔遗产作为弥撒献仪) ，也适用于因领取这笔傣禄而有义务举

行弥撒的人 (CIC 198 ， 5:" 不取消......弥撒的献仪与献蓓的义

务")。

B. 诚意(good faith)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决不非正当地拥

有物品与权利。一个知道自己拥有的珠宝是赃物的人，就是一个

没有诚意的人。至于取消性法定期限，可分为积极诚意与消极诚

意(positive and negative good faith) 。相信自己已经偿还了债务

的人，属积极诚意。如果一个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未对他人构

成妨碍，比如没有妨碍别人让他路过其土地，则属消极诚意。通

常，消极诚意足以构成取消性时效。但在偿还债务与行使其他不

仅属法律责任而且属道德责任的义务方面，许多伦理学家要求积

极诚意。但是一些伦理学家认为，如果只存在消极诚意的话，国家

可以取消良心上的义务，只要有利于公共福利。"实际上，可以采

取较为温和的态度，除了这样的情形外，即债权人已经提醒了债务

人，或出于某些原因故意未提醒债务人行使其义务;在此情形中，

正义与公平的原则禁止债务人采取取消性时效。"①

不要求诚意就使用时效的法律条文，对良心的领域毫无影响。

因此，如果一个人深信他所拥有的东西属于他人，那么就不会有时

效。在那些不诚意的条件下，民法都不能规定一个良心上的权利;

民法只能阻碍法律行动。

显然，法律必须将自身限制在外在证据 (external evidence) 

上，而不能在良心的"内在法庭"( internal forum)进行裁决。一一

在那些引起怀疑的案件中，应当竭力获得确凿的证据。如果不大

可能得到确凿的证据，物主或提出权利要求的人应被认为具有

诚意。

① Jo肘， Moral Theology , 1963. nr.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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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需要按照不同的权利、要求以及不同的法律来确定的时

限。从前，为了因时效而获得某一事先需要拥有它的时间，必须是

从无从追溯的从前算起C from time immemoriaD ，或者是"人们的

记忆不会提出相反想法的时间"。而今天，对于不动产，如土地而

言，法定期限通常规定为 20 年，这也包括享有水、道路与光明的使

用权。对于动产(如珠宝、器具、动物)和绝大部分适用于取消性时

效的情况而言，规定的时间要相对短。

教会法典将不动产、珍稀物品和属圣座的权利的法定期限规

定为 100 年;但如果是教会中的其他人，比如某个教区或堂区，则

时间相应地调整为 30 年CCIC 1270) 。属教会财产的动产物品，通

常以民法规定的期限为准CCIC 197) 。

D. 需要有效的、或被认为有效的理由 C good ti tle) 为了能获

得因时效而来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人需要有一项理由，使他确信

某件东西属于自己。举例来说，这项所有权的理由可以是一笔已

支出的价钱，然而东西因为被盗窃而元法让渡，或者确信东西属于

继承品或捐赠品。没有任何类似的理由 Ctitle) ，便不可能有诚意

Cgood faith) 。

E. 该物品的实际占有或实际使用，是取得性时效的另一个

条件。对该权利的占有或行使必须是明确、持续、和平和公开的

Ccertain , continuous , peaceable and open) 。因使用而引起的诉

讼、争执、反对、调解、道歉均与和平、公开的占有方式相违背。任

何以自身的名义占有该物品的人，能够为自己通过时效而获得它。

任何以他人的名义占有该物品的人，就能为他人而取得它，比如监

护为受监护者。

三、有关财产的道德职责

就像业已指出的那样，财产的获取与积累并非其自身的目的。

财产具有从属功能 C subservient function) 。它是一个工具，通过

它，人能去完成造物主托付于他的任务。在任何时候，财产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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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与这些任务和谐一致。因此，人不可以绝对自主地安排他

的财产。人也必须服从于那上主降临在他和宇宙身上的包罗万象

的目标。他必须依从普遍的道德秩序去实施他的权利。即使一位

拥有事物的人毫不负责任地挥霍他的财产，他也不会丧失他的财

产权，但这却是对其邻人与对上主的冒犯。

1.作为管理权的财产权(property as stewartship) 

基督将人视为管理他们所受到才能与恩赐的管家。财产无疑

属于这些恩赐之列。财产的管理者必须当着神圣主人( divine 

Master) 的面为它负责任。他们不可以使财产闲置，更不可以拿它

去做坏事。那些善用"塔冷通"(talents) 的仆人，可使主人获益，因

而蒙受赞扬和奖赏。"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事上忠

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罢!"而那将"塔

冷通"埋在地里，任其闲置的懒仆却受到谴责，被丢人外面的黑暗

( ((玛窦福音 ))25 :14-3 par) 。

忠信聪明的仆人，主人委托他管理自己的家产，照顾自己的家

人，以使按时配给他们粮食。然而那恶仆，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

产，他却滥用职权，虐待自己的同伴，不给其应得之物，而自己却沉

洒于奢侈的生活。他将和假善人伪君子一起受到惩罚(((玛窦福

音))24:45-5 1)。

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人。"你们不能既事奉天主而又事

奉财神。"如果一个人视积累财富为最高目标，那么，他将不会尊重

上主的命令。他会不可避免地与上主发生冲突，他的地位与恶人

同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选择上主及上主的统治为人生最高

目标，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用他的财产事奉神圣的主人。这便是

基督对他的门徒和对每一个作为上主子女的人的期望。这样的

人，理应将那更高的、具有永久价值的财产托付给他(((路加福音》

16:10-13) 。

《圣经》的教导在教宗们的社会教义中传递着它的余音。比约

十一世要求富人们认识到"他们只是自己财富的管理者，他们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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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主面前为其财富负责任 C render an account of them to 

God) "①。有关尘世财产的权威并非绝对的权威，它屈尊于上主

的更高权威。教宗比约十二世说，"凡称得上忠诚正直的富人，都

应将自己看作是上主在尘世财产上的管理者与分配者Cmanagers

and dispensers)" ，②虽然这些文章只提到了富人，由于他们的责任

尤为重大，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所有者。他们都是自身财产的

管家，为了向上主负责而必须善加利用。

财产是一个人借以维持生计、健康与正当娱乐的工具。财产

可使其接受教育、促进知识与技能，因而是自我完善的手段。在许

多情况下，财产需要作为一个人工作与职业的辅助工具。它们能

为一个人提供家庭与受抚养者的所需。最后，财产还具有重要的

社会功能，并且有利于促进社会公益。财产的使用必须与这些需

要和功能相符合。对这些需要的忽略，甚至抵触这些需要而使用

财产.这是有罪的。

2. 有关财产的社会义务

由尘世财产的普遍目的可以推出，"一个人不仅应当将其合法

财产看作是自己的，也应当看作是公共财产的一部分。在此意义

上，财产不能仅仅用来增加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应该用来增加他人

的利益"CGS 69) 。

自古代以来，基督教伦理强调指出，人负有重大的义务要与贫

困者共同分享自身的财产。尤其对于所有多余的商品而言，皆应

用于社会福利方面。财产的主人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资助穷人

方面负有庄严义务，更何况那些仍陷于极度贫困的不幸之人。梵

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指出，这一义务既关乎个人也关于政府。福

利国家及其政府也有义务援助全世界许许多多备受饥饿煎熬的人

们CGS 69) 。

( Pius XI, AAS 29 (1 937) , 88 0 

( Pius XII , AAS 31 (1 939) , 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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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财产的社会特征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all proprty)要

求一个人在社会义务的意义上将其富余的财产用于贫困者与社会

的利益方面。这个真理包含着在教父们严厉措词之中;他们说多

余财产全部属穷人所有 (all superfluous goods belong to the 

poor) 0 "你要还给穷人他的物品"，圣安布罗斯 (St. Ambrose ，亦

译"盎博罗修")写道，富人应将其多余的财富分与穷人，①圣奥古

斯丁CSt. Augustine)也在一次布道中宣布"你财产中的盈余之物

应成为穷人生活中的必需品"。②如果一个人没有以这样或那样

的方式，将其剩余财产用于贫困邻人的利益，那么就是与权利秩序

相抵触。如果解放神学Cliberation theology)强有力地提醒，有钱

人的义务在于，将其财富用于穷人的利益并与他们一道分享的话，

那么，它也就是站在教父神学的传统之内。此外，解放神学也揭露

了社会结构层面的不合理;有时需要在更基本的财产秩序上进行

改革，比如，土地改革等。下面将分别予以探讨。

并非所有的剩余财产都要用来施舍。物质财产以其他方式在

社会上的成功运用，对于同胞的福利帮助，常常甚至于更为有益。

以自己的财富服务于其同伴的最为有效、最值得称道的方式，是创

造工作机遇。事实上，众多的工业公司与商业企业使得资金的筹

集颇为可取，既然这些企业为许许多多的人提供了工作，而且这样

做根本上有助于一个国家的进步。另外一些将剩余财富用于社团

福利的方式还包括，提供受教育的机遇，支持社会服务，以及其他

一些涉及诸如科学研究、文化活动等团体发展。

不过，总会有那样的情形，施舍或物质捐赠形式的援助仍然是

帮助一个陷于贫困的人或家庭的唯一方式，这也因而成为一种义

务。上面已经提到，施舍的义务深植于以色列人的伦理意识之中，

"切勿忘记伸出援助之手"(((德方1) 篇 ))7:10; 参见 29:12;(( 中命纪》

( St. Ambrose , DeNabuthe 12 , 53 CPL 14 , 747) 

( St. Augusti时 ， Sermo 61 CPL 38.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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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11) 0 "若你多有，就该多施舍;若你少有，也不要怕少施舍"

C ((多伴亚传问: 8; 参见 12: 80 。新约同样也反复强调了这一责

任。布施者也为自己"在天上备下了取用不尽的宝藏" C ((略加福

音))12:33;参见《玛窦福音>>6:2-4;(( 宗徒大事录))10:2-4) 。物质

财富愈丰裕者，施舍的义务自然也就愈大。不过，就像以上的《圣

经》篇章所表达的那样，收入较少者，也应与贫困者一同分享其财

物。尤其对于那些极度贫困者，则更是如此。倘若他们从没有一

星半点的财富施舍穷人，那么，他们就是全然不念及那手足之情，

他们违犯了博爱Coffend against fraternallove) 。

应当注意的是，以自己的剩余财产帮助极端贫困的个人的义

务，在圣托玛斯CSt. Thomas)①和教宗良十三世②看来，不仅仅是

一种怜悯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正义的义务 C an obligation not of 

mere charity but of justice) ，这就像身处此种境遇的人有窃食充

饥的权利一样。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财产的社会特征胜过财产

的私有权，也就是说，对于→个人的生命来说并不必要的那些私有

财产。

在财产的诸多责任当中，有一项相当重要的责任在今天显得

尤为迫切，即富国以它们充足的财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在

这方面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强调了培育良心的迫切性。"团结的原

则结合了所有人，如同他们是一个公共大家庭的成员，这样，富国

就不可能对那些陷于饥饿、不幸和贫穷的穷国同胞抱以冷漠的态

度。在那些国家中，人们甚至于连基本的人权都享受不到。"③梵

二会议也同样提到，发达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方面负有重

大责任"CGS 86) 。会议尤其提到基督教国家，"它们丰衣足食，而

其他国家反倒缺乏生活必需品，并为饥饿、病苦及各种不幸所困

( St. Thomas , S. Th. Il一-II ， q. 118 , a. 4 , ad 2, citing St. Basil. 
( Leo XIII , Rerum Novarum , nr. 21. 

( Mater et Magistra , nr.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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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这一令人类感到耻辱的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GS 88) 。

教宗保禄六世再次谈及这个问题，并且重申"富裕国家的剩余

财富应当交给贫穷的国家。过去的年代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即在

需要之时应该帮助最接近我们的人。今天这一规则适用于全世界

所有的贫困者"。①每个人都需要审视自己的良心，是否他真的准

备遵循这建立兄弟般团结的责任。每个人有义务帮助贫困者。个

人捐助、支付比较高额的税收抑或在国外提供帮助别国经济发展

的服务，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同形式。

3. 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使用:贪婪与浪费

贪婪是对物质财富和财产的无序渴求 (inordinate desire for 

material goods) 。在传统上，贪婪就已被视作七罪宗 (seven cap

ital vices)之一。对财富无节制的关爱是最能滋生其他罪恶的恶

行之一。

《德训篇》将那位贪婪者刻画成一个对己吝啬之人，以致食不

果腹。邪恶的不公(又作"贪婪")会吞食掉一个人的灵魂(<<德训

篇>>1 4: 5-10) 。新约一再告诫人们切勿贪婪。基督将贪婪和贪欲

(covetousness or greed)包括在从人内心里出来的恶事之中(<<马

尔谷福音 ìì7: 22) 。在对出产丰富的愚笨农民的比喻中，他又进一

步说"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

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路加福音 ìì12: 1日。圣保禄在对恶行的列

举中曾数次提到贪婪(<<罗马书 ììl:29;<<格林多前书 ìì5: 11 ;<<弟茂捷、

后书 ìì3 : 2) 。它属于那使人们不能承继天国的罪(<<格林多前书 ìì6 : 

创刊厄弗所书记 :5) 。在基督徒中间，邪恶、不洁与贪婪之事，连提

都不要提，这样才合乎圣徒的身分(<<厄弗所书 ìì5: 3) 。基督徒若有

生活的必需品，便应当满足。"的确，虔敬是一个获利的富源，但应

有知足的心。"可是，"贪爱钱财乃万恶的根源"(<<弟茂德前书 ìì6: 6 、

10; 参见《希伯来书 ììl3:5) 。

J) Populorum Progressio. nr.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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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罪恶在于未能将尘世财产用于它们的正当目的。贪婪

人的财产不是作为服务于人的功用及上主计划的手段被加以利

用，而是被误用作自身的目的。随财物而来的安全感、幸福感及满

足感被强调得过了头，被绝对化了。贪婪之人相信，借助于越来越

多的财富，他便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与满足感。但这是一个可怜

的错误。人的精神存在无法通过物质财富来获得满足。并且，最

深远的幸福，即拯救，唯有在与上主及其子民的共同信仰中才可

找到。

然而，贪婪不仅仅是一件关乎个人的事情。贪婪也会对群体

产生影响，使得那本应随着财产的增多而增多的社会效益也随之

消失于无形。与财产相连的社会责任被忽略甚至遭到完全的藐

视。贪婪之人不愿向贫困之人伸以援手。他积累财富却不将其应

用于社会公益方面。况且，他也常常会屈从于依靠不光彩、不正当

的手段谋取利润的诱惑。因此，贪婪乃是严重元序的祸端，虽然一

般的传统伦理学子册认为，贪婪，从属性上来讲，仅仅是一种可原

谅的罪过(venial sin ，小罪) ，但这种评估也许是过于轻微了。

浪费(waste)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对负责地使用财产的一种违

背，是对物质财富及对物质财富的挥霍奢靡不够重视所致。浪费

尤其表现在过度的奢侈(excessive luxury)上，是一种有违贫苦阶

层的罪过。由于其反社会的本质(anti-social nature) ，它必然会侵

犯与挑衅穷人。仗义疏财式的慷慨 (prodigality )较少令人不快，

然而，这同时也是一种对个人财产责任犯下的过错，因为，人必须

向上主报账(give account) ，他只是管理者。

赌博游戏可能是大规模浪费的机会，特别是那些投币赌博机

和赌博场。男人特别多遭受赌博的危害。这些上瘾者一天花 4 、

8 、 10 个小时在赌博场中，而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输的钱比赢得

的钱多。那些上瘾者不注意到自己的家庭、朋友或职业上的义务;

他们后来就没有朋友。最终，那些习惯去赌搏的人只能靠诺言和

欺骗来维持他们的爱好。任何负责任的人和基督徒都必须离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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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浪费和恶习。

四、对所有权的侵犯和赔偿

(1)对所有权的侵犯

如果一个人违背他人合理的意愿，侵犯他对物质财产的严格

意义上的权利，那么，这就是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如果严格的

权利未遭到侵犯，也就没有违反正义的犯罪 (no sin against jus 

tice) ，但会有违反博爱的罪(sin against charity) 。比如，一个人的

房子正在烧毁，而另一个人由于憎恨其邻居不去救灾，不去熄灭火

焰。假如物主应当合理地允许他人侵吞自己财产中的一部分，那

么就没有发生罪行。

罪行的严重性由实际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来衡量。

但既然人们并非同样富有，同一种侵犯的轻重就视造成伤害

的是富人还是穷人而定。骗子与窃贼常常作出这样的区分，并且

只选择那些比较有钱的人为他们的目标。鉴于这一点，对财产侵

犯的严重性的衡量将会是相对的。

如果涉及的总额与一个人及其家庭一天(按照其生活状况)所

消耗的钱相等，那么，伦理学家通常会认定其侵犯是重罪。不过，

一种错误行为的严惩性也取决于它对于社会所造成的损失，比如

影响和平、安全和稳定。这就导致一种绝对的标准，可以根据它说

明什么时候侵狸别人的所有权是一种严重的事。如果涉及的价值

与一个人的平均周工次(weekly wages of a man of moderately 

good income)相等，事情就被认为是严重的罪。①

如果个人与社会都没有遭受重大伤害，那么也就没有严重的

违背正义的犯罪，虽然可能是违反博爱的重罪，比如，倘若一个人

失去了一件对他或她来说弥足珍贵的纪念品并因而感到悲伤，但

① 参见 Noldin ， Summa Theologiae Moralis II , 1959 , nr. 416; 同时参见 McHugh/

Callan , Moral Theology (IJ) .1960.1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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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纪念品的客观物质价值甚低。

1.偷费

偷窃( theft)是指违背他人的合理意愿，暗中占有他人所有之

物的行为。如果通过暴力公开占有，就是抢劫 Crobbery) 。抢劫和

人室盗窃Cburglary)是程度更严重的偷窃。

当有人拒偿债务，侵犯专利和版权变非法持有遗失之物，就会

发生这种侵占行为，而这些行为同样也算是偷窃。

在偷窃行为中，物品的占据必须是违背物主的合理意愿的

(against the reasonable will of the owner) 。如果主人出于正义和

虔敬而有义务给予救济的话，那么可以认为他就不会因物品被仆

人拿走而感到不情愿。因此，拿走极其需要的东西或作为暗中补

偿的东西(secret compensation) ，算不得偷窃。同样，妻子或子女

从丈夫或父亲那里拿走一些按其生活条件所必需的生活用品，也

不是偷窃。

《圣经》中反复重申了偷窃的罪恶属性，它是十诫中所列的基

本罪过之一。第七诫命指出"不可偷盗"C((出谷‘纪))20: 15 , ((中命

纪 ))5 :1 9) 。第十诫中甚至禁止贪恋邻人的屋舍、土地、公牛、驴子，

或是他所有的任何东西C((出谷纪))20:17 ，((中命纪 ))5: 21)。基督再

次肯定了这一禁令C(<玛窦福音))1 9: 18 , <(马尔谷福音 ))7: 20{) 。圣

保禄则将偷窃算作这样的罪，如果犯了就进不了上主之国(((格林

多前书问 :10) 。

偷窃的非正义性，由于它侵犯了私有财产权而昭然若揭。首

先，如果拿走别人的东西而没有任何道德过失，那就意味着社会和

平、安全和进步的终结。当然，同样明显的是，并非所有的偷窃都

同样严重。小的偷窃 Cpetty thefts)造成的损害小一些，大的偷窃

(grave thefts)会使个人遭受重大损失，并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这

些偷窃行为都是可悲的道德过错。上文已经讲过，在对财产的不

正当侵害问题上，应区分出相对的和绝对的标准，在这里应再次予

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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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窃如果涉及的是家庭内部(妻子和孩子) ，那么更大的数量

才足以构成严重的问题。因为对父亲而言，他不情愿自己的钱财

让外人拿走，较之让家人拿走，在程度上可能更甚些。

2. 欺诈

欺诈(fraud)通常是利用某种形式的合同，以权利为幌子，用

不正当手段侵占他人财物的一种行为。客观上讲，它的邪恶程度

并不亚于偷窃。但是，在主观上，人们往往未能清晰地意识到欺诈

所具有的恶意，也不像强烈反对偷窃那样对之严加斥责。然而，原

则上它同偷窃一样，其所得也必须物归原主 Cobliges to restitu 

tion) 。

《圣经》谴责缺斤少两的欺诈行为。"在你袋里不可有两样硅

码:一大一小;在你家内也不可有两样升斗:一大一小。你应有准

确公正的硅码，应有准确公正的升斗， ......因为凡做这些事的，凡

做事不公平的，于上主你的天主都是可憎恶的"(((中命纪))25:13

16; ((肋未纪))19:35f;(( 箴言 ))11:1) 。这一责难即使在今天仍是当

务之急。

欺诈有各种形式。如果一个人在公平交易的幌子下，对货物

和服务的索价多于合理标准，或付款少于合理标准，他就犯了欺诈

的罪。如果一个人在所交易或给付的货物的质量和数量方面欺骗

别人，例如，偷偷地减少货物的分量、尺寸、数量，用假冒伪劣产品

来调换原先承诺的高质量货品，那么他也就犯了欺诈的罪。

其他类型的欺诈行为，包括不公平竞争(unfair competition) 、

贪污贿赂(graft) 、挪用公款C embezzlement) 、伪造 (forgery 例如伪

币)和逃税(evasion of j ust taxes)等。当前一种经常使用的欺诈

手段，是通过谎报有关数据和事实来骗取保险金。破产是欺诈的

一种特殊机会。有时破产是故意设计好的，目的在于逃避偿还债

务。有时，尽管破产本身并不是罪行，但却伴随着许多不公正的行

为，如隐瞒资产、把财产转移给亲属、优先归还某些债权人的债务，

等等。如果破产者不正当地保留了本来应该用来偿还债务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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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那么他就必须对债权人做出补偿，纵使在民法上他可能不必承

担更多的义务。

3. 高利贷和暴利 C usury and profiteering) 

教会的这一训示无疑受到了《圣经》中一些反对食利的经文的

影响。旧约尽管允许以色列人向外族人收取利息"中命纪ìì23 : 

20) ，但反复禁止他们向自己的兄弟收取利息(((出谷纪 ìì22:25;((肋

未纪ìì25: 36f; ((中命纪ìì23:19) 。基督甚至称赞借贷而不求偿还的

行为"路加福音ìì6: 340 。但另一方面，基督在一个关于钱财( tal

ents)的譬喻中责备了一个仆人，他做买卖时没有充分运用钱，未

能给主人带来利润，而他本来至少可以把钱存到银行里，为主人赚

到利息(((玛窦福音 ìì25: 260 。这样看来，基督似乎同意投资取息

的行为。早期和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普遍认为，对借贷的钱和消费

品收取任何利息是不正当的高利贷，这种教义也反映在天主教训

导当局(supreme magisterium) 的若干决定中。只有根据另外的

凭据，例如，为了补偿交易中产生的费用，或经营当铺所耗的工本

和费用，收取利息才是允许的。①

今天在神学家中占绝对优势的看法也是，贷币具有生产性

(money is productive) ，可以产生效益，因此适当的收取贷款利息

是合理的。因此，高利贷就是一种高出借贷货币合理价值的利息。

如果放贷人所要的利息并未超过贷款应得的合理收益，但他

用条件苛刻的协议来束缚债务人并以元情的方式索取利息，致使

债务人蒙受重大损失，这样，他虽未放高利贷，但却违背了仁爱的

原则 Csins against charity) ，而且可能犯了重罪。

借贷消费品与贷款相类似，因为货物总是能转化为贷币。因

此，借贷任何大量的消费品，如谷物、大米、纺织品等，对此收取适

当的利息，同样是合理的，当这种借贷是为了商业目的时，更是如

此。如果借贷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那么，基督的博爱便要求放

( DS 1442-1444; 2548-2550;3105-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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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利息。基督向他的门徒的要求是这样的"行善，借出，不要再有

所希望"(((路加福音 >>6: 35) 。这也同样适用于贷款给有需要的人

或家庭的情形，好让他们能购买维持日常生活的物品。

牟取暴利者 C profiteer) ，在物品匮乏之时，利用他人的困窘，

对例如饥荒时期的食品这样的商品，索要过高的价格。利用他人

的不幸来发财致富，这样的暴利和高利贷行为尤其是无耻的不义

之罪。如果穷人完全靠工作糊口，迫使他们接受最低标准以下的

工资，这同样是可耻的行为。

4. 不正当损害

狭义上的不正当损害 C unjust damage)是指，以某种不正当手

段侵犯他人的财产但未由此获利。这一损害或是对属于另一个人

的东西的破坏或损坏，或是以不正当手段阻挠另一个人获得某种

物质利益。

这一方面的道德判断必须在纯粹由意外事件或疏忽大意、轻

微的忽视与犯罪性的疏忽、 C slight or criminal negligence) 、恶意

( wantonness)或敌意Cenmity)所造成的损害之间作出区分。并非

由个人的过错所引起的意外事件 (accidents) 与疏忽大意 (over

sights) ，在道德上不能归咎于个人，因此不构成犯罪，但它们仍然

可能会包括赔偿的责任。

假如一个人无意间的一个行为会对另外一个人造成伤害，那

么，一旦意识到这件事情而不去阻止不幸后果的发生，就是不正义

的。举例来说，一个人随手扔掉一根燃着的火柴，结果引起了一场

危险的大火;或者，一名药剂师，因一时疏忽，把有害药物错给了顾

客。但如果一个人由于阻止不幸后果的发生而自己会受到相对更

严重的伤害，那么，他免于承担这个责任。在财物和买股票方面不

负责任的忠告Cincompetent counsel)也会造成不正当损害。

在一个人阻碍另一个人得到某件东西时，这会构成违反正义

的行为，如果他人对那东西拥有严格意义上的权利，或者如果使用

不公义的手段来阻碍他人以合法方式想获得的东西。第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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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比如有人诱劝某家父母不要给其小孩子他本应拥有的继承

权;或者在竞技比赛中，拒绝授予运动员奖项，虽然按照明确的比

赛规则他理应获奖。第二种情况包括，一个人通过暴力、恐吓、诬

陷、诽谤、欺诈、撒谎、死缠烂打等类似手段阻挠他人得到后者本应

合法拥有的东西。因此，如果一个人以诬陷于段阻挠别人得到一

笔奖学金或某个职位，或者通过欺骗子段使一份不合法的遗嘱合

法化，那么，他就造成了不正当损害。

对公共财产的肆意损坏是侵害公众利益的不正义行为。在有

的地区，这→行为已演变成一种严重的恶习。墙壁、纪念碑、火车

车厢上满是乱七八糟的口号和涂鸦之作;学校里的桌椅板凳被砸

烂，环境遭到破坏;街道、公园、森林因废弃物而遭到污染;电话机

和路灯被捣毁。这些破坏带来的损失数以百万美元汁。这源于一

种视公共设施为权利要求的对象的心态，而对社会公益的责任意

识正日益萎缩。①

(2) 赔偿

很明显，因侵犯财产权而进行赔偿是自然法的概念。这→概

念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应有的权益(suum cuique) ，是自然法的

一个基本原则。和平的社会共存和社会进步基于对它的遵守。只

有当物主有权要求非法侵占、阻碍或损害其财产的人予以赔偿，并

且侵害者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时，私有财产权才是真实可靠

的(realistic) 。在不公正地伤害别人的身体健康的案件中，也需要

向这个人最近的亲戚作赔偿，比如一个人被杀，应该为其亲戚作赔

偿。下面关于不正当损害的赔偿的原则也适合于这些案件。

《圣经》坚持认为侵权者有赔偿的责任。《出谷纪 >>22: 1-15 

的法令规定，不正当的损害，必须充分赔偿。偷窃或违约应赔偿损

失的两倍、四倍或五倍。被盗之物应归还物主，即使并未亲自偷

① 参见 E. Chiavacci , Theologia rrwrale 3/1: Teologia morale e vita economica (As

sisi: Cittadella 1985)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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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而是将它们当作礼物或工作补偿而予以接受(((多伴亚传)) 2: 

11-13) 。作恶的人要想回归上主就必须归还抵押物，归还他所抢

劫的东西。否则，"你必死亡"(((厄则克耳 ))33: 140 。悔过自新的

税吏臣凯(Zacchaeus) 向耶稣保证，以四倍的价值赔偿通过欺诈而

获得的东西C((珞加福音))19: 的。

如果源于实证法的赔偿义务和源于自然法的赔偿并不完全一

致，那么应遵守下述准则:如果源于自然法的义务更为全面(more

comprehensive) ，则更为全面的义务就在良心上是有约束力的;如

果实证法规定超出了自然法的要求，那么它也有约束力，因为法院

判决这样规定;但是，如果实证法规定的赔偿会对穷人造成严重困

难，则不允许债权人到法院去要求强制实施。

任何时候都必须本着基督的博爱精神，来调节出于严格正义

的要求，使其温和且有节制。"同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样，必须引人

公道原则Cequity) ，以平衡对等交换正义原则的严厉性。赔偿可

能会对某些个人造成严重困难。与他们主观上所犯的罪恶相比，

这些困境对他们也许过于严重，而另一方面失窃的东西对被盗者

一方来说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在这类情况下，犯罪者一方必须

要显示出善良的意愿，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他不必承担全部损失

的赔偿负担"。①

如果在不正义行为上有两个或更多人的合作情况，最可以归

罪的人就是主持人(the mandator) ，即那位命令别人犯罪，比如命

令他们欺骗或杀人。那个主持人首先必须为一切以他的名义而发

生的损害负责任。无论他用要求、许诺或威胁的方式，都带来同样

的可归罪性。在第二个层次上，具体的行动者也要为所发生的损

害负责任。如果一些顾问Cadvisers)引导别人作某件坏事，或给他

们看如何作，他们也得负责任，特别是如果他们的指教成了损害行

为的原因。但如果这种指导对于行动者没有影响，因为他早就想

①旦 Haering ， The Law 0 f Christ III , 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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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坏事，那么这些指导者也没有赔偿的义务。同时，如果父母或长

上默认他们的孩子或部下所作的坏事，也可以算为"不正义行为方

面的合作"，也会造成赔偿的义务。出于重大的理由而纯粹在物质

上进行合作也不会造成赔偿的义务(参见有关"物质上的合作"的

原则，<<基督宗教伦理学》第一卷)。

1.不诚实的占有者的赔偿

不诚实的占有者 CPossessor in bad faith)是指蓄意非法占有

他人财产的人。窃贼、索要或接受明知是被窃物的人、不偿还债务

的人、理应将发现的失物归还物主却拒绝执行的人，以及骗取他人

财产的人，都属于不诚实的占有者。

不诚实的占有者不仅必须归还非法占有的物品及其自然衍生

产品，而且应对物品的折旧进行补偿，并在原则上对他至少能大概

预计到的物品损坏进行修复。他自己的劳动成果可以保留。同

样，他可以扣除为此支付的必要而且有用的花费。

不诚实的占有者如果从窃贼或中间人于中购得物品，物主仍

可以将其卖给后者以拿回自己的钱。否则必须将物品还给合法的

主人。

本来肯定会在物主手中毁坏的东西也应该予以赔偿。因此，

在水灾或火灾中偷窃或抢劫的东西都必须予以归还。

如果合法的物主没有找到，例如，物品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失

窃，非法的占有者(与那些诚实的占有者不同地L也无权保留物品。

他必须根据这个原则赔偿给穷人，即谁也不能以别人的财产为代

价来发财致富。若合法的物主后来找到了，债务人很可能会被免

除更多的责任，因为他已通过尽可能好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2. 诚实的占有者。

诚实的占有者 (possessor in good faith) 是指不了解实情，不

知道自己占据他人财产的无辜的人。例如，一个人可能从窃贼或

捐赠者那里购买或接受物品，并相信这是他的财产，但事实上这是

失窃物品。这样的人是诚实的(in good faith) ，但他并不是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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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所有者。

诚实的占有者一旦发现物品不属于自己，就必须物归原主。

当合法的物主已被确认，那么物品本身及其产品皆需归还。诚实

的占有者不必补偿物品的贬值，纵使这些贬值是由于他疏忽而来

的。然而，当物品在其拥有期间增值时，他也不得给自己保留一部

分，但出自他劳动和勤奋的产品可以保留。同理，为维护和改善物

品而支付的必要的和有用的花费是可以被扣除的。只要有合法的

物主没有对物品提出要求，诚实的占有者在没有其他办法将钱拿

回的情况下，仍可以将失窃物还给窃贼以拿回自己的钱。若他找

不到窃贼，就必须将物品还给合法物主，即使他可能因此遭受损

失。如果在经过合情合理的查询 (reasonable inquiry) 之后，合法

的物主仍未找到，那么诚实的占有者可以将物品归为己有。

如果诚实的占有者在物主被确认时已经用完或毁坏了物品，

他就不必赔偿等值的东西。如果他卖了物品，物主就有权从买方

处收回。

失窃物品在公开的交易中被诚实的人购得，根据实证法，物主

通常不能再得到它，除非他起诉窃贼或偿还购买人所付的价钱。

如果相应的法律时效Clegal prescription)生效，诚实的占有者同样

可以拥有失窃物品，例如，动产的所有权的时效可能规定为不间断

地占有四年，不动产的时效则可能是十年。当然，所需要的时间期

限应依据某一国家的实证法。

如果某人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以各种合理的名目(所支付的价

钱、捐赠或继承)购得的物品是偷窃得来的，那他必须进行查询，相

称于货物的价值。如果他以礼物的方式或以极低的价格得到物

品，那就更应该这样做。但以合理的名目得到物品，就可以做出有

利于自己的假定。如果物品得自公开的交易或时效已经生效，那

么他就有权拥有该物品.即使他对物品的来源有所怀疑。

3. 因不正当的损害而进行赔偿

不正当损害(unjust damage) 是指对他人物品(或权利)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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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但侵担者却没有什么物质利益，如纵火、因玩忽职守而造成

的损失，或者出售有缺陷、会造成伤害的产品(如有伤害性副作用

的药品)。不正当损害构成这样的义务，即要求对因此造成的直接

损失，以及所有可以预见的、由此带来的额外损失进行补偿。

如果已经像通常所要求的那样尽心尽力了，但仍然无意中对

顾客造成了损害，那就不必承担赔偿的责任。在醉酒时造成伤害

的人应该对此负责，例如酒后肇事的司机，因为他们本该能够预见

到这种伤害可能会发生。

在法律面前，行为主体也对仅仅是司法错误Cjuridical faults) 

负有责任，即是说，对由于漫不经心但非主观罪责而造成的损害同

样有责任。公民应该懂得法律，而且权威机构也不可能在每个案

件中都能确定违法行为是否出自主观故意。因此造成司法错误

的，在宣判之后必须予以接受罚款。"很明显，由于当代科技在生

产过程和产品制造上的应用，个人可能造成连富人也赔偿不起的

巨大损失。因此，提供适当的保险是一项非常严肃的道德

责任。"①

那些仅仅在爱德上有责任防备一些损失的人没有正义上的义

务去赔偿别人的损失，虽然他们的漠不关心或忽略是一个罪行，并

且在某些情况下是严重的罪行。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是别人房子

的管理人或卫士，当他看到这个房子着火时，他仅仅在爱德上有责

任去报救火队。

4. 接受赔偿者

原则上，受到不义侵害、遭受物质损失的人应该受到赔偿。如

果他死了，由其继承人接受赔偿。这同样适用于遭受侵害的法人，

如对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国家。但对国家、国有企业或其他规模

庞大的社团的赔偿，大部分可以通过捐赠穷人、慈善机构以及有价

值的社会事业的途径得以实现。在政府不资助教会学校的国家，

① E. Chiavacci.前引 .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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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支持这些学校而进行赔偿。其理由是支持慈善和社会

事业属于国家的职责。人们也希望大规模的企业会赞助这些

事业。

在赔偿能够或应该给予穷人的所有情况下，有责任赔偿的人

如果自己确实贫穷，就可以保留物品。当他把应该赔偿给受害人

的东西，都赔偿给了穷人时，他仍然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但经常

可以让他继续保持他的诚意。

如果有义务赔偿的人未履行其义务而死亡，其继承人应予执

行，但应归还的物品不必超过遗产的数量

不让债权人知道的赔偿也是可能的。赔偿能够通过"虚拟的

捐赠"( ficti tious dona tion) 的形式进行，只要捐赠人不会从捐赠中

得到回报的好处。仆人和雇员可以通过增加工作量或更加勤奋努

力来进行赔偿。

5. 免于赔偿

如果债权人宽恕，债务人就可以免于赔偿，不论这种宽恕是明

确地表达出来的、默认的、还是合理地推断出来的( express , taci t 

or reasonably presumed) 。但必须谨慎地运用推测，通常应向慎

重的人寻求建议。

如果存在着根本上的或实际上的不可能性(physical or moral 

impossibility) ，就可以推迟履行赔偿的义务才日果这种不可能性是

永久性的，那么赔偿义务甚至可以免除。如果债务人因赔偿而陷

于急需救助的境地，或失去他合法得到的社会地位，或遭受更大程

度的损失，如生命、自由、名誉等等，那么赔偿从道义上讲就是不可

能的(morally impossible) 。但因取消赔偿使合法物主遭受类似

甚至更大困境的情况不受此限，因为无辜的一方必须优先于有过

失的一方。

一旦宣布破产，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即受到实证法规定的约束。

如果不与自然法相冲突.那么这些法规就具有良心上的约束力。

破产的债务人再次致富之后.是否需要充分偿还债务，人们对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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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歧。神学家们一般更倾向于主张债务人有这样的责任。但一

些持更温和观点的伦理学家认为，在真正的破产事例中，债务人在

法律裁决之后就不再有责任承担其他偿付。尽管债务人的所有义

务在法律上失效，并不意味着可以免受良心的谴责，但负债合同中

的隐含条件是，一旦发生诚意的破产C bona fide bankruptcy) ，所欠

债务就一笔勾销。任何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懂得与此相关的风

险，并且必须接受可能发生的不幸。蓄意的、伪造的破产并不能免

除赔偿的义务，因为无力偿债是伪造的、不真实的。

五、对所有权的合理侵犯

(1)在需要情况下的占有(偷窃食物)

极度的需要C extreme need)使人可以合理地充分占有他人的

财产，来缓解这种需要。"一个人如果极度需要，就有权从富有的

人那里获得所需"CGS 69) 。与贫困的人拥有的这一权利相对应，

富裕的物主有义务用其富余的财产来帮助他，或允许他拿走那些

必需品。这种义务，如前面解释的那样，不仅是博爱上的义务Cob

ligation in charity) ，而是正义上的义务Cobligation in justice) 。

一个人面临明显的或极可能发生的危险 (certain or very 

probable peril) ，威胁到他的生命、健康、自由，或其他同样重要的

事物，而他又元法自救，这时他就处于极度需要的状态。如果为了

满足第三者的极度需要，那么也同样拥用占有他人物品的权利。

大多数情况下，最急需因而被占有的物品是食物，因此，这种占有

也称为偷窃食物Cfood theft)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食物才是最

急需的。衣物、燃料及其他的基本用品，也可因同样理由而被

占有。

偷窃食物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在极度需要的状态下，所有的人

共同占有物品的权利(common ownership of things by all) ，地位

优先于一般意义上必要的私人所有权。生命、健康、自由或其他这

类事物，要比那些并非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财富更有价值。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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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冲突时，价值较低的物质财富必须让位于有更高价值者。

偷窃食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被允许:①必须是极度的需要，

而不仅仅是重大的需要。如果这种需要很迫切，那么也符合条件。

假设一个家庭的口粮只够吃三天，不过他们现在有机会占有一些

食物，这时如果他们的口粮没有希望从别处获得补充，那么这样做

便是允许的。但重大的需要 (grave need)却不足以证明这种行为

正当。然而 Jone 认为"穷人可以拿走价值小的东西，如果这些价

值小的东西能补救穷人的重大需要，而穷人元法靠恳求得到它

们。"①②靠其他像恳求和乞求这样的办法，得不到必需之物。③

物品的主人不能也是极度需要者。应尽可能从那些不会因失窃而

遭受严重损失的人那里拿走所需物品，也就是应该从那些有富余

的人那里拿。④拿走的东西不能超过实际的需求量。⑤如果可

能，就应该以借贷的方式拿走他人之物品，而且后来应该归还。但

如果在占有物品时，并无希望再归还它，此后也就没有归还的义务

了。因为，这种条件下所获得的东西确实已经成为获取人的财产。

但是，如果一个人意外地得到钱财，那么把东西归还给别人，应该

仍然是合适的，除非这些东西价值很小。

一个处于极度需要状态的人，是否可以拿走大量金钱或非常

昂贵的财产，是有争议的。既然没有人有义务通过不寻常的方式

拯救自己的生命，那么似乎也没有谁能有权占有非常昂贵的物品。

因此，不允许窃取巨款用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以挽救自己的生命;

但如果他有合理的希望Creasonable hope) 能够偿还，就可以例外。

所以，一个人可开走邻居的汽车以逃避追杀，因为他有希望可以归

还它。

(2) 秘密的补偿

秘密的补偿(occult compensation)是指债权人暗中占有债务

人欠自己的东西。一般而言，这是不合法的，因为如果频繁地这样

① Jo肘 ， Moral Theology. 1963. nr. 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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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公众骚乱，并可能因滥用而危及公共利益，

也可能债务人因不知情，仍然归还债务而遭受损失，等等。如果债

务未能清偿，通常的解决办法是诉诸法律，因为法律的正常作用就

是要保护公民免受非正义和犯罪的侵害。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

太困难或非正义的盛行，例如受到报复威胁或司法官员受贿，个人

元法寻找法律的庇护。遇到这种情形，在下述条件下，秘密的补偿

是合理的:

其一，要有对相关物品的明确的、严格意义上的权利。如果这

种权利要求是可疑的，或者仅仅是从慈善的意义上有权，而并非出

于正义的权利Conlya claim in charity and not in justice) ，那么秘

密补偿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一个人约定的工资未被支付，或被不

合理地克扣，或超额工作而未得到加班费，或个人由于生活需要或

受到威胁，而被迫缔结明显不公平的工资合同，那么他便有了获得

秘密补偿的明确权利。同样，被迫削价出卖商品的店主，也可以通

过短缺斤量来进行秘密补偿。如果一个仆人仅仅因别人慷慨而被

允诺送予礼物，或者某人自愿从事协议并未规定的工作，或自愿做

了比合同规定的更多的工作，那么他就没有这种权利。同理，当一

个无需帮忙的人出于同情而雇佣别人，或者虽然工资较低，但已经

通过小费、较好的食物而得到了补偿，这时秘密补偿的权利就不再

合理。

其二，除非花费很大周折，否则肯定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公正。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那么对方就不会犯下违背交换正义

原则的罪，因而也就没有偿还的义务。然而，人们可能会违背司法

公正。

其兰，不可以因秘密补偿而损害别人，譬如，使别人遭到怀疑，

蒙受偷窃的不白之冤。但是，因为博爱的义务在巨大代价的情况

下没有约束力，那么，损害他人有限的风险，有时也是允许的，不过

一定不能有预谋地将怀疑转移至他人身上。也不能亏待债务人，

例如，拿走债务人赖以谋生的物品。同样道理，如果债务人已经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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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穷困，元力支付债务，就不能允许秘密补偿。假如债务人后来还

债，那么实施秘密补偿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归还其所得价值。

(3) 土地改革

私有财产的目的是资源的更好利用、对于人的更佳供应、主动

性和自我依赖的培养。如果财产的某些部分不再为这些目标服

务，它们就失去了它们的内在意义。这样的情况就让人们感觉到，

社会重新分配财产为了更好地实现财产的目的是合情合理的。

对农业士地进行健全与公平的分配，是"土地改革" (land 

reform)这一社会运动的核心。在许多国家中，广大的土地聚集在

少数地主的于里，他们有时无法，甚至元兴趣把土地耕作得很好，

而那些世代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付出辛勤劳动的徊农却形同苦役，

无法获得他们自己的农场。

梵二会议将此视为严重的社会罪恶。"在许多经济不发达的

地区，存在着广大的、甚至是巨大的农业地产。这些土地仅得到了

很少的耕种，甚至为了利润的缘故，任其全然荒芜。一面又迫切需

要食粮的增产，大部分居民却缺乏耕地或只有小块土地。多次，佣

工或租种他人士地者，所得的只是有辱人性尊严的工资或利益，并

为中间人所剥削，他们缺乏像样的住屋……故此，在若干情形中，

改革是必需的，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增进佣工的安全、并

激发人们自动工作的情绪，应将耕耘不善的土地分配给能使土地

结出更多的果实者"(GS 7 1)。①

然而，仅靠土地的重新分配尚无法为生产效益提供保证。农

民们也必须能够独立地经营企业，而不能仅仅满足于过时的耕作

方式。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提到某些国家时说，"那些仍在使用原始

① 参见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的文献 P旷 una migliογ'e distribuzione della terra. 

La sfidα dellα riforma agraria , 23 November 1997; Enchiridion Vaticanum 16 , 
nr. 1340-1415. 巴西主教团曾于 1998 年说，国内的那些大地主，就是那些拥有士

地一万公顷以上的人，仅仅利用他们土地的 2%。大约 1%的地主拥有 50% 的土

地。对于这些大地主来说.养牛更合算，超过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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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尽管它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结果却元

法生产出足以供给全部人口的口粮"。①农民们有责任学习和使

用集约化农业 (intensive farming) 的新方式，以便获得较高的收

成，同时，政府也要为到达这一目标，而尽其所能地扶持他们。②

关于被剥夺的土地的赔偿问题，请看下一段关于社会化的论述。

4. 社会化

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一部分特定的财产转归国家所有

(国有化， nationalization) ，或者转归其他公共社团法人 Cpublic

law corporations) ，特别是归市政当局所有(公有化， communaliza 

tion) 。如果是出于社会公益的需要，那么社会化便是合理的 Cjus

tified) 。但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化要加以考虑的，必须表现出它

确实符合公共利益，因为，社会化介入了私有产权领域，而将财产

充公的行动侵人财产主人的权利。

社会化无法解决经济上的所有不公正。熟悉共产主义制度下

的波兰状况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ohn Paul ID警告说"众望所

归的改革，并不能通过事先排除生产工具的私有权来实现。因为，

必须要注意到，仅仅将这些生产资料(资本)从它们的私人所有者

手中夺走，不足以确保把它充分地社会化。它们不再是某→特定

社会团体，即私人所有者的财产，而是成为属于有组织的社会的财

产，由另一集团的人进行管理并直接控制……这个有权威的集团

可能从劳动优先出发，满意地完成其使命;但也可能通过宣布独占

生产工具的管理权与处理权，甚至不惜通过压抑人民的基本人权，

① Mat旷 et Magistra .nr. 154. 

② Anton Rauscher 指出，如果说"怀有良好愿望的土地改革在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

哥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那么，这是因为，单单重新分配士地，将那些原来依附于

大地产的农民登记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都还不能保证生产效率的提高。只有当农

民也有能力独立地经营他们的企业的时候，土地改革才会成功。国家必须考虑到

这些前提"(Private Pn。如rty. Ordo Socialis No. 3. Koeln 且 d. [1982 年德文原

版J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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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更好服务的愿望，都必须予以保护，以免有人想通过垄断的

方式来消除这种竞争"。①然而，不可能单靠国家立法来实现合理

竞争的秩序，除非那些职业团体本身同国家合作并保证遵守有关

规范。

新自由主义的倾向也认为，社会中那些最基本的用品也应尽

量通过自由的企业而提供。除了由政府管理的机构，比如公安局、

司法机构、军队和中央银行，人们想一些其它的公共服务或领域可

以给私营企业，比如供水、供电、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拘留所、学

校、医院、铁路等。然而，国营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目标不一样，也

会有不同的结果。公共的机构要回应公众的需要。那些注重利润

的企业不会这样作，至少不是在同样的、直接的意义上;它们追求

利润。如果在上列出来的领域中都全面靠市场的力量，就对社会

上的弱者会造成不良影响，因为他们就不会有机会上学或没有足

够的钱去医院看病。同时，人们尽可能会避免在基础建设方面花

钱。②这当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在国营的机构以外还存在私

立的学校、医院或铁路。但是，需要有国家的和公共机构的一种基

本的供应。

而且，纯粹的自由竞争会忽视人的因素以及生产所造成的生

态代价。如果所提供的工作超过实际的需要一一多次发生那种情

形 那么合理的工资就得不到保障，这在先前已经提到过。自

由竞争也不能公正地评判生产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工

① J. Messner，前引， 891 ，"规范竞争的直接目的必须是建立和维护公平的条件。这

种公平性主要受到大公司压倒性资本权力的威胁。这些大公司能够通过直接或

间接(给予"额外的勺，削价将弱小的竞争对手逐出市场，以便它首先能获得垄断

或寡头地位，继而能获得超额利润"(同上 905) 。

② 私人办的供水公司不会注重水质，因为提高水质需要投资。私营供电机构对于小

客户没有兴趣，因为这些小的客户在管理上麻烦，而且他们所消耗的很有限。私

营的处理垃圾的机构不会找一个很安全的处理方式，但是会找一个最便宜的方

式。参见 M Reimon , C. Felber. Sch71Xl rzbuch Prit皿tisierung. Was 0卫fern uir 

d凹n freieη Mar.走t? (Wien: Carl Ceberreuter , 2003) , 2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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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排放、在农业中使用化学产品(化肥、杀虫剂)以及整个汽车交通

等，都是这个问题的组成部分。它的严重性，年复一年变得越来越

明显。只有通过社会和生态立法 (social and ecological legisla

tio时，才能处理这些因素以及生产造成的潜在代价(hidden costs 

of production) 。应该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在面对这些问题

时，绝不会做得比自由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相反，环境问题在社会

主义社会更容易被忽视。

政府干预价格机制，常常受到某些组织的支持，因为这能让穷

人以低于自由市场的价格获取一些重要的生活资料，如基本的食

物、衣服、住房。然而经验显示，如果价格过低，农民和其他生产者

就不愿意将产品投放市场，相反他们只为自己的生计而工作。对

最佳使用稀缺资源的任何干预，都会导致市场商品的短缺，或者

(在有某种补助的情况下)造成无用的生产过剩，浪费社会资源。

这些作法也违背了道德关怀。然而，也不能排除这一点，即在一些

情况下，国家为维护穷人的利益进行价格补贴，至少是一种临时性

的帮助和解决办法。

应该承认，在市场经济和竞争中起作用的利己原则 (principle

of self-interest) ，并非是最高尚的。但它也并非没有塑造人们好

品性的价值。"因为它建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一些小小的自

我牺牲。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足以使人道德上成为完善的，但

它却训练了习惯于规范 (regularity) 、克制( temperance )、谦逊

(m丑10叫de盯ra创仙t1旧onωlο) 、有远见(付fo盯re臼创s幻19且htο) 而自肯匍制tl (self-command) 的公民"

并促进他们使用其权力。纵使伦理学家"断定它不够完善，它也必

须被采纳"。①

2. 作为公益仆人的企业家

公教的社会信条，只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发现要关注企

( Alexis de Tocqueville , Democracy in Americα ， vol. 2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55) ,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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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①而通常它只知道雇主。然而成千上万的人是在他们自己

或大或小的企业中工作。在工业革命的危机时期，不仅过去而且

现在，人们仍常常认为雇主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生承担主要责任。

但这对那些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的企业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

他们不仅有助于经济的进步，而且还需要负责许多困难的工作。

发展中社会的社会问题，通常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某一

些经营者不顾一切地追逐利润，只是其中一种因素。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已经指出，"如果没有精明强干的实业家

去组织劳动力和生产方法，以提供社会繁荣进步所必需的商品

和服务，那么今日社会所能享受到的福利程度则是不可想象

的。"②除了启发政治行动之外，基督教社会思想也需鼓励"经济

行动:节约、生产性投资、发明以及事业心，因为这些同样是有利

于社会公益的创造性活动"。③满足时常变化着的社会需求，并

面对竞争的挑战，这要求企业家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具备很大

的灵活性。因此一个完美的企业家，应是一个组织者、发明者、

① 教会关于财产的教义，的确包含了企业家的作用。教宗保禄六世 (Paul VD 于

1964 年 6 月 8 日给意大利企业家的一场演讲中，表达了他对管理作用的特殊赞

赏。 (AAS ， 56 ， 1964 ， 574-9) 。应该承认，甚至在经济学中，企业家也是在相当晚

近的时候才被发现的。]. A. Schumpeter 的 Theoγie d旷 wirtschaftlichen En 

twicklung 中， 1912 ，

② 于 1983 年 5 月 22 日在米兰对商业家和经济管理者们发表的讲话( L 'Ossen且tore

Romano , May 23/4 , 1983 , P. 6: 用英文出版的周刊， ]un 20 , 1983 , P. 1) 。另

外， Centesimus annus( ((百年)))通谕强调具有规律性的和创造性的工作，但同时

也指出，很多人在经济中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工作。"组织这样的生产努力，在

时间上作计划，积极地回应各种需要并接受必须的风险......这一切也是现代社

会财富的来源。这样，有创造性的企业家的能力越来越突出和重要"(nr 32) 。

( Michael Novak , F reedom , t凹th ] ustÎce C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 1948) , 53. 

可悲的是在某些环境中"经济行动的美德不仅不被教授，而且受到蔑视"。知识

分子和政治家往往否定弃绝"资产阶级"和"店主"。他们常将这类人描绘成"中

间人"或"寄生者"，把他们主要看成是有油水的税收对象。难道天主教社会思想

也必须这样做吗? (见同上 .181;2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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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和征服者。①

企业家的工作是开拓、发展和供应市场。他必须提供社会

所需的商品和眼务，这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既

然商品和服务是多样的，私有企业的数量最大化就是可取的。

"经济合作中有计划的想法越多，经济生产力也就越丰沛"②。

实现私有企业数量的最大化，要求中小经济单位得到支持。每

当中小企业的生产率是同等于或是高于大的单位，它们就应该

受到优待。这个做法符合辅助性的原则 (principle of subsidiari

ty) 。而且，私企数量的最大化，会促进经济权力的广泛分配，阻

止权力集中在寡头或国家手中，因为在社会和政治上，这种集中

的权力是危险的。③此外，在中小企业中，工人对工作的满意程

度，以及厂房的安全性都比较高。中产阶级的企业在困难时期，

也倾向于保留他们的工人。

当然，企业家在工作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利润问题，这是实现其

他目的的手段。一个没有利润的企业，会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

不仅是企业主的损失，同时也是雇员的损失，他们因此而失业。所

以，有利可图便成为社会伦理中的"一种责任，因为无利可图的企

业，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而且还造成失业"。④由于卡尔·马

克思在他的很多思想中强烈地否定利润，而从马克思以来，"利润"

这个词由于意识形态上的用法被丑化，但这种心态应该让位于一

种更为冷静的论断。在经济中，作为使用资本的利润带来了许多

① 企业家社会出身绝不相同。他们来源于所有阶级:工人、贵族、自由职业者、农

夫、地主、手工业者，还有公务员(参见 Wilhelm Weber , Der Untemehmeγ. Köln: 

Hanstein , 1973 , 42) , "最值得惊异的是，在向经济界领袖和决策集团高层地位

的升迁过程中，拥有很多财产这一个因素，似乎只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前提"(同

上， 45) 。

( J. Messner，前引， 768 ，

③ "西欧、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民主制度都建基于经济

活动的广大社会基础;这一事实也不是偶然的吧?"(前引，M Novak , 180) 

( J. Messner ，前引， 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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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利益，如新的就业机会、商品、服务以及新的财富。"人们只

需询问一位雇员是愿意在有利润的企业工作还是愿意在有赤字的

企业工作，就会发现，答案从一开始就是清楚明白的"。①企业获

得了丰厚利润的企业家 当然也要给工人他们应该获得的报

酬 可以自信地认为他认真负责，堪当此任。"少数人得到更大

的利益，并非不合理，只要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的境况因此而能得

到改善"。②

由于资方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就必须对作为共同工作

者和协助者的雇员们承担责任。在今天的社会中，法律制定和实

施了一定程度的经营责任 (accountability) 。有时，甚至存在着这

样的危险，法律条文变成了过于沉重的负担，阻碍了新的就业以及

工厂的进一步发展，以至于损害了社会公益。另一方面，经济生活

中也需要有公平和忠诚(fairness and loyalty) 的原则和义务，但法

律规范却不能涉及这些。公平和忠诚应该体现在资方和对顾客、

供应商、竞争者的关系中，而且主要是和雇员的关系中。在商业活

动中，人们尤其需要诚实(honesty) 0 "如果没有诚实，自由市场就

不可能为社会公益发挥作用。"③

"必须尽一切努力，让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群体"。④获

取利润和节约开支，绝不能成为借口而忽视作为经济真正目的的

人性的价值。在最后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尊重这些价值，甚至有助

于获取利润。一家企业的成功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雇员的满

足感，取决于他们被接受和被尊敬的感受。

① W. Weber ,Der Unternehmer ， 前引， 80 。

( J. Rawls ,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 Mass: Belknap Press , 1971), 15. 教

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lI)也承认利润的合法作用，只要商业公司同时也尊重

雇员们的基本要求，认为他们的职业"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 (Centesimus Annus , 
nr. 35) 。

( B. Hauring , Free and Faithful in Christ , vol. 3, 1981 , 285. 

( John XXIII , Mater et Magistra , 1961 , nr.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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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费伦理

经济伦理，基本上也是一个消费伦理的问题。消费者的需求

在决定生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生活水

平提高、人们更易受到奢侈生活引诱的时候，消费伦理就特别重

要。"任何一种在经济上不合理的奢侈消费，都有悖于社会伦理所

赞赏的节俭美德"。①消费者的选择和需求，必须要找到自身的导

向。这种导向不仅来自于人的生存目的所指明的物质和文化使

命，也来自社会公益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而且

是整个人类的，乃至整个宇宙万物的。有关社会经济真正目的的

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消费伦理。

在这个领域中家庭主妇起着重要的作用。超过一半的国民收

入经她们的予处理，这一事实说明经济对她们的经济决策的依赖

程度。②需求和消费如同生产和投资一样，决定了社会经济。

现代福利社会的特征是自由消费的观念。这种获得和索取的

态度，通过愿意提供服务和奉献作为代价，得到了很大加强。国家

被认为首先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机构，它像魔术师一般，用取之不尽

的财政资源满足所有人，人们希望，国家不会索取税务。这样，各

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和自私心态得到发展时，人们的责任感就会削

弱。这只能伤害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仅靠社会市场经济体系，

并不能消除这些缺憾，所以必须将社会经济置于一个更为全面的

秩序中，就是人类更高尚的命运和召唤。

"想生活得更好并没有错，错就错在那种所谓的更好的生活方

式，它的目的是为了‘占有'，而不是为了‘生存， (directed towards 

‘ having' rather than ‘ being勺。它想拥有更多，但目的并不是要成

为更多(not in order to be more) ，而是要将享受当成目的以受用

终生。因此，有必要创造一些生活方式(create life-styles) ，使得追

① J. Messner , Sou口1 Ethics ，前引， 763.

② 参见 J. Messner，同上， 7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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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善、美和为共同发展而同别人的和睦相处，都可以在其中成

为决定消费选择、储蓄和投资的因素"。①

最近以来，生态危机已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经济中的所有参

与者，包括消费者，都应号召他们以负责的经济行为去保护人类的

家园。对环境的具体威胁与破坏向现代人证明了消费伦理的必要

性，胜过任何抽象的考虑。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对上

主所创造世界的照顾与责任"一章中对批判性消费行为( critical 

conduct in consumption) 的反思。

三、国家的经济角色

原则上，这是介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政治的目标是人民

普遍意义上的、现世的或共同的福祉。经济的目标是提供给大众

可以用钱加以衡量的全部物品、文化或精神产品，而人们可能以某

个价钱而获得这些物品(例如，这类文化与精神产品，正如己提到

的那样，是由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因为政治的目标更为全面

(more comprehensive) ，就证明政治有着凌驾于经济之上的首要

地位(primacy of politics over and against the economy) 。

经济政策问题无疑是选举活动中的主要议题。政治家们竭力

找到最为适合他们国家需要的经济对策并向选民公布他们的计

划，这是合法合理的;然而，基于经济领域之外的理由，以及抱着纯

粹为了拉选票和在选举中击败对于的政治动机而提出经济对策，

则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只有当经济政策方面的明确主张是建立

在对现实经济状况正确的了解之上的时候，才称得上是一种负责

的态度。

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家的需要可谓不计其数，国家的资源却很

有限，在许多国家甚至是极为有限的。正确的解决之道常常不太

明显，而使一个国家的收支相抵是很困难的。为了尽可能地取得

①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 Centesi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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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就，政治领导人将需要智慧以及与智慧结合在一起的勇气;

这是一种类似天才的德能(a charism akin to genius) 0 "基于这些

理由，大公教会严肃地引领我们常常为我们的领导者祈祷，既在教

会范围内，也要在世界范围内，因为他们的这种需要是无止境

的"。①

1.关注辅助性的原则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正如在公益所有其他领域那样，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辅助性

原则 (principle of subsidiarty)要求，国家听任个人以及中间团体，

并且让他们实现他们依靠自身的能力能达成的目标。只有在他们

难以保证公民的重大需要的时候，国家政府才进行干涉②。当然，

其前提是，在国家的支持下，这些要求能够真正地并更有效地得到

满足。

前面提到的规则完全适用于经济领域:尽可能多的个人责任，

只有必要的国家干预(as much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s possi

ble , as much state intervention as necessary) 。教宗若望二十三

世(John: XXIID这样表述他的指令"这一原则必须予以始终保

留，即尽管国家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和长远的影响，但它无论如何

不可以达到剥夺公民个人的行动自由的程度。它反而要增加个人

的自由，并为保护每一个人的基本的个人权利提供有效保证"③。

在特殊的和例外的情况下，国家可以"体现某种代理功能"(a

substitute function) ，如果社会部门或商业系统过于软弱或刚刚

处于起步阶段而无力完成它们于头的任务。但是，这些辅助性的

干预(supplementary interventions)一一由于公益的急需，它的是

合理的 必须是尽可能短暂的措施，为了避免长久取消社会与

商业中各个体系的正常作用，以及为了避免过分扩大国家的干预

① M Novak , Freedorn with Justice; 前引， 29 ，

② 也就是说，国家政府的权力是"辅助性的"、"补助d主的"、"协助性的";小型团体(家

庭、中小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受到尊重，而国家的干涉要尽量减少。 译者注

③ Pacem in Terris , nr. 65; 参见 Mater et Magistra , nr.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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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从而既给经济也给公民自由带来伤害。"①在此可以再提醒

一点，就是在上文关于工业和公共服务的某些部门的社会化的

论述。

个人自由支配自己行动的权利是优先的，而国家的立法干预

则要表示其合理性。"从原则上讲，自由经济并不需要证明其合理

性，也就是让想要积极谋求生计、并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个体与自

由结成的组织得到自由发展与行动;但是上面来的干预和调节以

及对自由加以限制的措施反而需要证明其合理性。"②个体与企业

不应该寻求来自国家的、过分的、不恰当的便利。他们反而更应当

提防，不要给政府太多的权力，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公民责任意识的

弱化(参见 GS 75) 。

2. 创造公正的制度

呼吁人们的道德感是必要的，但其自身不足以为经济生活提

供秩序。更重要的是，尽一切努力创造出公正的经济制度与结构。

在今天，一些基督宗教人物经常批评某些"有罪的"社会结构，

但是，抽象地宣布一个合理化秩序的理想，要比具体地加以实现容

易得多。创造合理的经济制度并非小事一桩。像在所有事情上一

样，人们必须对此尽其所能。制度不能建立在文化真空之中。人

们必须考虑到传统的因素。这些传统也许创造了不太理想的社会

制度，但通常不能以突然的改变而转化这些老旧的制度，因为急剧

的变革会引发社会结构的严重骚乱与社会稳定的破坏。"伦理神

学不能无视这些条件，不然就容易会陷于无用的‘唯意志论， (use

less气Toluntarism' )、幼稚的‘乌托邦思想， (naive' utopianism') 以

及元济于事的‘先知论， (ineffective ‘ prophetism勺的诱惑。"③在

具体的情况中，这里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只可能有对公义社会这

( John Paul II. Ce，归simus Annus. 1991 , nr. 48. 

( O. von Nell-Breuning , Gerechtigkeit und Freiheit. Gγundzuege Katholischeγ 50-

úallehre (((正义与自由一一公教社会思想导论))Wien: Europaverlag 1980) ,170 0 

( Marciano Vidal , L'atteggiamento morale , vol. 3(Assisi: Cittadella , 1981) ,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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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想的接近。"这就意味着，公共体制的一些决定有时候也来自

于片面的理由。"①尽可能达成这一理想的接近，就是政治领导者

的才能。

国家权力必须制止个人与中间团体的反社会倾向 (anti-so

cial tendencies) 。它必须抵抗由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所引起的

权力上的严重不平等。但是反过来说，适当的制度也必须对国家

的权力加以必要的监督与限制。否则，国家权力太易于变成专

制、独裁与寡头政治 (despotism ， dictatorship and oligarchy) 。这

样一种制衡力量(counter-balance)来自于一个强大的、经济上独

立的中产阶级以及来自于民主的各种制度 (democratic institu 

tions) 。②

经济政策只有与社会和劳动政策、家庭与环境政治、发展与教

育政治联系起来，才能确切地加以实现。正义的一项基本责任，就

是维护货币价值的稳定。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很不合理的财富再

分配，并且损害穷人的利益。在通货膨胀中损失最大的，是那些老

老实实把钱存进银行的人，以及靠养老金或类似收入度日的人，而

养老金之类的因素在通货膨胀中得到提高与调节都很困难。当

然，通货膨胀也因对整个经济有负面影响，因为它打击储蓄者。

对于社会来说，公正的经济制度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最重要

的是，法律秩序必须体现经济目的所包含的价值。这是一个动态

过程，正如经济自身是动态的→样;它不断需要社会与法律秩序的

( Amartya Sen ,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Blackwell , 1988 , reprint 2000) 

67 。

② "在这个星球现存的 160 个政权当中，哪二三十个国家最好地保障人权?可以说，

全都是自由主义国家。就经济发展而论，现存的 160 个政权当中，哪三三十个国

家最好地体现了创造性与发明、个体自由与自愿协作(而经济进步就依赖于这些

个体自由与自愿合作川大约 40 年前，日本的经济水平位居于几个拉美国家之

下;其主艺技术也声誉极低。而自由主义制度将其推上了明星般的地位。"(M

Novak，同上， 143) 。民主社会受到了 Novak 的赞美，而纵然人权纪录在自由主义

社会并非尽善尽美，但人们必须承认，总体而言人权在其中得到了最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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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调整。除此之外，经济秩序的伦理价值越内在化于公民的良

心之中，它们的实现就越能得到保证。"因此，道德制度和文化制

度必须完成它们的责任，正如经济制度要承担其责任一样!"各个

教会尤其要为了这一需要而服务于社会。

3. 优先关注贫困者

政府的基本职责，包括维护所有人最低限度的个人尊严。其

中享有最高优先权的，是对贫困者基本需求的满足。与此相关，

1948 年联合同《人权宣言》第 25 条总结了受公民社会关注的一系

列责任。"每个人都有为了自身与家庭的健康与幸福而获得基本

生活需要的权利，包括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保障与必要的社会服

务;每个人都有在失业、患病、残疾、孀居、年老以及其他不由己的

情况下，获得保护的权利。"

这并不意味着，像业已提到的那样，国家自身必须满足这些需

要。人们认出一项社会需要而马上得出结论说，国家有责任对此

加以干涉。但是，属于社会的并不就是国家主义的。侯福乃枢机

主教(Card. Hoeffner)'恰当地评论说"提供一切的国家的趋向是

令人不安的。为了人本身之故，天主公教社会教义主张，加强自我

责任感，拒绝福利国家主义(welfare statism) 。就长远发展而言，

一个国家的支出不可以超过自身的劳动收益。"①在此方面，核心

家庭和大家庭Cnuclear and extended families)都对其成员负有责

任。中间团体，诸如慈善机构，也要发挥作用。首先号召这些组织

这样做，是完全与辅助性的原则 C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相符

的。但只要这些团体提供的帮助是不充分的，在有的地方甚至是

彻底的失败，那么国家就有责任对此提供援助(当然是在政府有条

件采取行动的程度上)。

穷困的来源、主要是缺乏工作机会。千百万人陷于贫困是缘于

(J. Card. Hoeffner. Economic Systems and Econo刑ic Ethics. Ordo Socialis [No. 

1J(Duerener Str. 387. Koeln 41. 1988).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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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或工资过低。因此，在与贫穷进行的战斗中，首要的任务"必

须是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使所有有能力工

作的人，均可获得工作机会与合理的工资"。①与此同时，全体社

会都必须负起使贫困者受教育这一庄严的责任。任何试图长期克

服贫穷的社会都"必须认真地注意教育，包括公共教育与私人教

育、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缺少足够的教育，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地

带，阻碍众多的贫困者摆脱贫穷"。②作为克服贫穷的手段，教育

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努力改善教育状况，是对任何国家

美好未来的一项投资。

四、国际经济合作

所有的意见一致表明，国际经济合作对于所有国家的繁荣是

不可或缺的。合作已经是顺应纯粹的经济事实与需要而提出的要

求。但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那些超越纯粹经济问题的价值。人类

的团结与基督之爱号召所有经济参与者，去克服存在于人类大家

庭中的剥削与不幸。

1.国际经济的秩序

有关社会经济的真正目的而进行的论述，也同样适用于国际

关系。首先，能过符合人性尊严的生活的机会，这一权利为每一个

人理应得到保证。与此相关的要数如下两项:充足的生活基础

(sufficient livelihood) 与有意义的工作或职业 (meaningful work 

or occupation) 。在我们的现实世界，满足这两项条件在很多时候

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对此进行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

际贸易上的平等竞争和发展。

国际经济根本上遵循自由市场秩序的原则。"在现代国际经

( J. Card. Hoeffner , Economic Systems and Economic Ethics. Ordo Socialis [No. 

l]CDuerenerStr. 387 , Koeln41 , 1988) , nr. 196. 请见关于就业的部分 nrs.

136-169 , 

② Economic ] ust旧 for All ， 前引， nr. 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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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中，每一个国家都像一家企业一样在起作用。无论其内部实行

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上的贸易行为

都没有什么不同。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出

售自己的产品，购买别国的产品。"①在国际范围内不存在制约经

济的中央权威，除此之外，自由市场经济在国际上也应该得到优先

考虑，正如在国内的范围内也获得优先考虑。

自由贸易原则也要加以限制，这首先是由于国家需要保护特

殊的工业部门免遭过于激烈的外国竞争者的冲击。为了获得全面

的发展以能面对竞争，幼小工业需要国家的保护。此外，那些在政

治和经济上不可或缺的工业部门，也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保护措

施(虽然这意味着长期的付出)。达到这一目的手段便是保护性职

责。其次，限制自由贸易，也是出于保护那些经济基础薄弱、政治

上依赖大国的国家免遭剥削的需要。提供这一保护是联合国的职

责。哪些措施和协议最有利于这一目的，要视具体事例和实际情

况而定。几乎任何措施都多多少少会给甲方或乙方带来不利的副

作用。因此，政治上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自由社会的几乎所有国家原则上都宣布对外支持自由

贸易，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多限制。一旦工业国家为其出口商品

和企业提供津贴，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品或半成品课以关税，发

展中国家往往受害尤深。诸工业国家的保护主义为发展中各国造

成严重的不利情况。②"如果那些工业化国家不愿意为长期的改

进作出他们应该作的贡献，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市

场，不接受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那就是伦理上的不公平和不

( Adam Daniel Corson-Finnerty , World Citizen. Action for Globα1 J ustice (Mary

knoll , N. Y. : Orbis , 1982) , 20. 

②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 1989 年一年内，发展中国家因保护主义遭受的损失等于

是 1000 亿美元，这是全世界给的发展资助的两倍。的确， 1994 年的 GATT(关税

及贸易的总协定)为发展中国家达成了这方面的协议，但这个协定也没有完全铲

除不公平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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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的。①

当然，对诸如农产品、生铁、纺织品与鞋类等生产主艺要求低

的商品，免除津贴与关税，会对工业国家中成本较高的生产商及其

工人造成伤害。来自国外的低价格竞争会迫使他们削减产量、甚

至于常常关店歇业。但是，美国的主教们正确地评论道，工业国家

"可以比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调节因贸易而来的干扰。"②在

这一问题上，国家间的团结已成为具体的要求。受这类结构性变

化威胁的企业，应当支持它们在当地更有前途的生产项目上进行

投资，或将目前的生产地移至发展中国家。在经历过初创期的艰

难之后，由国际贸易竞争带来的劳动分工也将最有效地服务于第

一世界的发达国家。

然而，仅仅排除了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并不意味着问题得

到了解决。大的私营公司也需要更大范围的国际监督，使它们不

能轻易地使用其超级财富和掌握的内幕消息，在同不发达国家的

交往中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如此，一些比较客观的研究表明，那

些跨国公司也积极地创造了一些经济价值。在发展中国家里，它

们的工资属于最高的收入。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公司会在发展中

国家里采取某些管理方式，而在自己的家乡他们不会用这样的管

理方式，因为在自己的国家中会有很敏锐的工会以及社会舆论的

批评。这些公司的某些行动从环境角度来看确实很有问题，比如

当它们开发石油时它们污染森林等。人们认为，为外国公司制定

经营规范是恰当的，即"在承认它们的半公共性质、并鼓励它们发

展自身的同时，也要求对利润进行公平分配。也应当要求跨国公

( Friedhelm Hengsbach , Struktuγentgiftung (Duesseldorf: Patmos , 1991) 165 , 

② Economic ]úst旧 for All ， 同上， nr.270 ， "在 1966 年，巴西试图通过设立能生产

速溶咖啡的工厂，以期扩大其咖啡工业。美国一些公司向其政府施加压力，使其

转而通知巴西，将开除后者的《国际咖啡协定》成员资格(一份基于维护稳定价格

的协定) ，并取消美国的一切援助。巴西屈服了，对自己的生产商课以出口税，迫

使他们纷纷倒闭"(A D. Corson-Finnerty ,World Citizen ， 前引，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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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遵循这一规范，并使其行为与实施的规范保持一致"。①联合国

在此类或类似的国际贸易项目中起协调作用，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此外，发展中国家需要工业国家的积极支持，以平衡其经济劣势，

提高国内工业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的需要。这导致了如下观点。

2. 经济发展与全球团结

正如征服国内贫困是 19 世纪的社会问题一样，征服国际性贫

困及其造成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财富上的差距，则是 20 世纪面临的

挑战。从一开始，就应当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有着多重原

因，任何单方面的解释及就此进行解决的尝试，都是对真正问题的

回避"。②同时，在一个经济已扩展到世界范围，所有国家或多或

少彼此依赖的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免于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相

互信赖必须转化为相互团结"，这不仅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团结，

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团结。③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方面的毁灭性开采，使得对环境

威胁的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了世界各国的严重忧虑。④人们

并不期望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政策问题上会发生决定性的变化，除

非他们发现了可以带来收入的替代性资源。这些资源的创造有一

① Ecοnomic ] ustice J.旷 All ， 向上， 280 0
( Herrnann Sautter, Armut und Reichtum αuJ Weltebene CWuppertal: Brockhaus , 

1983) , 131。不过，在这方面也能观察到一些进步。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寿命率从

1960 年的 46 岁被提高到 1987 年的 62 岁。 5 岁以下的孩子的死亡率被降低了

50%。从 1965 年到 1987 年，每一个人的卡路里供应大约被提高了 20% (参见

UNDP Report about World Population 1990 , Paris , 1990)。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

家获得了财富方面的巨大进步。然而，在一些国家里，比如孟加拉、中部美洲、以

及撒哈拉以南地区，不仅没有进步，但穷困情况继续恶化了。在 Africa(阿富和j加)

地区有一些国家，它们在宣布独立的时候(即 1950 年或 1960 年)有自养的能力，但

如今依靠外来的资助。

( J ohn Paul II , Sollicitudo Rei Socia屿 ， 1987 ， nγ. 39. 2 and 45. 

④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 10 年间，每年有 1700 万公顷(1 7 万平方公里)热带

雨林遭到砍伐， 5 万个物种趋于消亡，在过去 20 年里，总计有 100 万物种遭到灭绝

CTimes , 1992 年， 6 月 1 日，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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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前提:需要先提高教育水平，培训本地员工，传送专业知识，并且

提供所需要的资金。这里，环保要求与发展援助发生了冲突。而

且，贫困是世界范围内移民与难民潮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个问

题同样只能通过涌发难民潮国家的自身发展与更大程度上的稳定

来解决。

工业国家实力雄厚，而发展中国家国力衰弱，这其中的原因，

从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讲，与其说是前者雄厚的财富与后者的贫穷，

还不如说是后者在社会与文明方面的落后(例如高文盲率、生产缺

乏效率、狭隘的团体主义[group allegiancesJ) 。这些都妨碍发展

中国家充分发挥自己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方面的潜力。为了克

服落后的情况，需要进行专业性的和职业性的训练。对于一个国

家的未来，教育起非常重要的作用。①同时，国内也需要进行一些

改革，必须要离开一种政治性的经济管理制度 (political econo

my) ，并要走向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 。发达国家

应当为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为了"在现代化手段的帮助下加速

其经济发展"，②应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与启动资金。这些努力不

应该太多关注庞大的组织机构与复杂的官僚政治，而应当大量发

展各式各样的小型企业。一个国家经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小

型家庭企业。

自然界常常为农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所有的必备的先决条

件，但政治与社会经济的特征却为之设立了重重障碍:过时的封

建体系、原始的耕作方式、职业培训和资金的缺乏，等等。排除

这些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任务。出于帮助贫

困者的良好意愿而对农产品进行的价格控制，并没有给农民们

带来什么利润，况且生产水平依旧很低，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

①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提高女孩子的教育是发展中国家的最有利的投资。"女孩

子的教育为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促进作用"(1996 年)。

( J ohn XXIII , Mater et. Magistra , nr.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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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①提高农产品利润，可以阻止大批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并为

小型乡镇企业创造生存机遇。"目前，对于那些陷于饥懂的国家来

说，农业的长期发展和粮食供应系统的完善，仍然是无可替代的。

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方面发展的关键是小农。"②

国外投资，对于投资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可能具有一定

的风险，但却是藉以获得所需资本、技术与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等

经济援助的重要形式。同时又要当心，不要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依

赖性。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多样化、寻找贸易伙伴，以及从别国引进

资金方面，还是谨慎周密一些为好。"投资公司的产品与技术都应

当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符合，既不要仅仅去迎合一小撮高收入

消费者的胃口，也不要贸然建立取代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资本密集

型企业，尤其是在农业部门。"③

在金融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创立一个稳定的并且有效的金融制

度。"甚至那些最穷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强化银行制度，必须建立

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如果它们想利用更多的本地资源。只有通

过这种方法，它们才能够创造条件，让外国的资金长期地进入到它

们的领域。"④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储存资金的相当大潜力。但如果

没有稳定的金融体系，如果通货膨胀太大，人们不会存钱，但他们

会买房产或宝石等。因此，这种资本不能用为进行投资。一个稳

定的金融制度需要一个正当的法律基础，需要在处理公共的和私

① 在印度，当农产品的价格控制被取消之后，飞速发展的生产与新兴产业使得食品

的价格降了下来。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越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食品

供应的情况大大地改进了。取消集体农业制度使得国家能在食品方面自给自足，

而且还拿出 150 万吨大米用于出口。"(News乱时走， 1990 年 3 月 19 日，第 33 页)

② Economic Justice for All ，美国主教团的教牧书信(Washington: NCCB , 1986 )nr. 

283 0 

③ Economic J ustice for All ， 前引， nr.279 。

( Globale Finanzen und menschliche Entuicklung , ed. by the Wissenschaftliche Ar 

beitsgruppe fuer weltkirchliche Aufgaben of the German Bishop's Conference 

(Bonn 2001) 62. 这个文献专门针对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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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资金方面的透明性，需要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当然也需要专

业知识和技术上的能力。在这方面应该帮助那些比较穷的国家，

应该进行发展方面的合作。

上文已经提到，工业国家应该全面遵守自由贸易原则，尤其是

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免征进口税，已显得刻不容缓，虽然这会

相应地要求工业国家做出牺牲和调整，但对于比较穷的国家的发

展却是一项最具建设性的贡献。"因此，基督徒应该尽力于取消那

些针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的自我保护性措施。"①

信用贷款"可以说是对发展的一种贡献，本身就是合法而且可

取的"。但在千变万化的金融市场上，贷款形式的经济援助也可能

会转变为"起相反作用的机制。这是因为，债务国为了偿还债务，

发现自己不得不出口那些需要用来改善、甚至是维持其生活水准

的资产"。这一点应促使债权国"深入考虑人们相互依存这一关系

的伦理特性"。②出于相互团结的理由 (reasons of solidarity) ，有

义务在此情况下至少免除部分债务。③

不容忽视的是，全世界某些比较穷的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而

地球资源却相当有限。有感于此，教宗保禄六世曾指出"不可否

认，不断加快的人口增长率为发展问题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困难，即

( Wcrner Lachmann , Leben uir auf Kosten der Dritten Welt? (Wuppertal: Brock 

haus , 1986) , 92f. 

② J ohn Paul II , Sollicitudo Rei Socia屿， nr. 19.4 and 19. 6. 圣座的"正义与和平"委

员会已具体地探讨了国际债务问题，见 At the Service of the Human Community: 

An Ethical Ap户roach to the InternationaL Debt Question , 27 Dec. 1986 (Enchi

ridion Vaticanum , voL 10. Bologna: EDB, 1989 , 770一一797) 。

③ 1981 年到 1990 年间，发达国家平均每年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550 亿美元的发展援

助，而发展中国家反过来却必须拿出 1750 亿美元用以偿还债务，这表明了债务负

担对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荒谬结果。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成品与半成品出口(假设

它们有能力生产这些产品的话)会遭到工业国家的种种限制，因此，为了筹到这笔

钱，身为债务国的发展中国家被迫大肆开采其自然资源。其结果，自然资源的无

情开采给自然环境造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毁灭性的破坏，这一情形也严重地危及到

工业国家(参见 DerSpiegeL 周刊， 1992 年 5 月 8 日，第 224-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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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增长规模，远甚于可加以利用的资源数量，而且问题严重到

似乎已无路可走。在此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采取严厉措施降低人

口出生率。

毫无疑问，政府有权在其权限之内对此进行干预。在与道德

律令保持一致，并使夫妻的合法自由受到完整的保护的条件下，政

府可以教导民众如何处理此类问题，同时也可以采取相应

措施。"①

显然，发展援助(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系指以自由捐赠的方式进

行援助)也是必需的。政府、民间组织以及私人捐赠者都可以成为

提供援助的来源。在这里富国具有使命给予穷国慷慨、无私的援

助。"应大力加强发展援助，即使这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②当他

们进行这样的项目时，本地的人也必须包括在这些项目内。如果

那些给予的组织或给予的政府们仅仅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a paternalistic attitude) ，就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人们很少意

识到，穷人本身就有很多发展的潜能。这就需要改变很多错误的

态度，经济上的、社会上的、文化上的和政治上的。如果那些生活

在穷困中的人们被排除在外，如果他们不能参与计划和筹备那些

与他们有关系的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就不会有太多的效益，正如历

史证明那样。"③这些观点的重要性应该被不断地强调，因为那些

① PO户ulorum Progressio , nr. 37;参见 GS 87 dohn Paul II , Sollicitudo R凹 Socialis ，

nr. 25 0 

( Joseph Card. Hoeffner ,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light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 

ing"(((从天主教社会教义的观点看世界经济训， in J. Thesing , ed. Church and E

conomy(((教会与经济))) (Mainz: Hase & Koehler , 1987) ， 44 页。"国际发展援助不

应始于声名显赫的大型工程，而应始于劳动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诸如铺路、架

桥、建造铁路以及铺设输水管道等等。同时，为了提供与那些从基础设施建设中

获取的薪金相适应的消费品，应当创办为数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用以进行消费品

(纺织品、家具、家用设备等等)生产。否则，将会导致物价上涨和无法改变的贫困

状况"(45 页)。

( Pontifical Council 

ment In Solidarity. Vatican City , 1996 , nr. 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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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负责任的人经常会忘记这些;他们经常注意

到技术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

在此也应该提到腐败的严重问题。在很多国家里，腐败的恶

习对社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并阻碍穷人的发展。"出于家族关系、少

数民族的关系或政治关系的资本流失，资源的浪费或挪用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社会上的人都知道这些。这种错误的行为也经常被

谴责。但这些批评并不导致那些负责人会停止这些活动，虽然这

些错误行如果规模很大就为穷人造成很大的损失。这种腐败经常

会阻碍人们进行改革，但为了确保公益和正义，这些改革是不可缺

少的。"①社会和人民委托了一些代表者去保卫公益，但这种腐败

就算为一种严重的槛用。人们需要很果断地促进民主，从而给穷

人和弱小者力量，使他们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种种利益，也需要强化

公平的司法机构 (a consolidation of the unequivocal administra

tion of law) 以及强化公民社会的种种力量(a strengthening of the 

forces of the ci vil society) ，比如民间组织、教会团体和工会。

教会及其类似组织为促进比较穷的国家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具有基本的重要性。通过建立教育体系与整个慈善事业，它们对

第兰世界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那些传教士回归自己的

国家时，他们率先倡导对贫困国家的责任意识。因为他们遇事亲

临现场，为深入基层和在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区推进各种自助计划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②那些由他们筹建的、典型的小型工程

项目，也是创造出最大利润的企业。"作为一个原则可以这么说，

数以百万计的小工程，胜过那些耗资以百万计的大工程。"③

最后，除了资本、教育与培训之外，文化与道德态度也对一个

国家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需要在工作态度、财产概念、宿命

① Pontifical Council "Cor Unum" , World Hungeγ ，同上， 37 条。

② 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资金与技术的持续涌人首先只会使一个国家的首都受益。

③ Hermann Sautter，前引，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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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守时与可靠性等方面.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①教会在这方

面也同样可以做出，而且业已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

"事实上，今天人们已经能够更好地理解，商品供应与服务设

施的纯粹增加，即使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不足以实现人们的

幸福……相反，近年来的经验表明，所有受人支配的广大资源与潜

能，必须以道德判断力为引导，以全人类的真正利益为指归，否则，

它就很容易反过来压迫人自身。"②虽然发展有其必要的经济维

度，但并不仅限于此;经济的领域必须被导向人的整个使命，而这

个使命也包括文化、宗教与超越等各个维度。

① W. Lachmann，前引， 95 0 人们曾经观察到，基督徒在作经济决定的时候更多考虑

到良心的声音，超过那些非基督徒。他们更多关心社会责任。基督徒会更多保护

经济上的弱者和穷人。如果个人在经济上呈现出基督徒的特色，市场经济的效率

就会更高，而且会有更人道的表现。

( John Paul II , Sollicitudo Rei Socia屿， 1987 , nr.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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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宜扬他的化工;日与日侃侃而谈，

夜与夜知识相传"(见《圣咏))19: 1)。创造的美妙和神奇一直使人

的心灵充满着崇敬和赞颂、羡慕和感激。山峦和大海，河流和森

林，多彩的植物和生物始终是人们灵感和快乐的源泉。自然环境

向人类提供了许多情感和精神的价值、创造性和美感性的价值，这

些使人极为富有。明显地，自然也以许多方式成了为人们在此世

物质存在不可缺乏的基础。

然而后来，人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多为生态危机所威胁;这些也

是过于疏忽和浪费地使用和开采自然资源和环境压力的结果，如

水污染、空气和土地污染，过分地剥削自然资源，毁坏了动植物的

生存空间。

环境破坏，如大规模地森林砍伐和火灾，已经在过去的人类历

史时期中多次发生。但破坏性影响在地区上仍然是有限的。在

20 世纪下半叶，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为快速扩展的工业化和世界

许多地方人口大量增多所推进。在工业化国家中，对环境的威胁

尤其严重;在这里许多动物和植物濒临灭绝。

发展中国家并未逃离生态危机。在撒哈拉南部，由于过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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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和放牧以供养人口.沙漠正以可怕的速度在那些地区向外推进。

在亚马逊河流域和别的热带雨林地区，快速的森林砍伐不只是对

这些相关国家的气候构成威胁，而且也对整个世界造成威胁。①

在亚斐利加CAfrica) 、亚洲和美洲乃至世界很多地方的野生动植

物都受到威胁。②通过渔猎对海洋的开采，再加土污染的后果，已

导致鱼种快速减少。 60 年前，海洋中还有 20 万头蓝鲸，而今天它

们预计只有 2000 头。③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引起全世界对这一事实的注意，

专家们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首先是原油，但

很多其他的自然资源也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已对这种危险保持警

惕，这是由人类造成的对自然和环境的威胁。④这种新的认识导

向一种自我反省，即人们反省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态度，而各种教会

也开始参与这种反省。⑤

① 森林每年的平均砍伐在 1990-1995 年间(在亚马逊地区)是 38610 平方英里，就是

比葡萄牙秒微大一点的地区。"( News 7.veek , SlJecial Edition , Dec. 1999 - Feb 

2000 , 72) 。在印度和尼泊尔，广泛的森林砍伐导致了土地流失，这就为农业和供

水带来了很多问题。

② 1987 年，国际环保组织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一个非利益环保组织，在玻利

维亚购买了一块比北爱尔兰还要大的森林和热带草原，以保护这个地区不受工业

化的影响并建立一个环保区;有 500 种鸟类和 13 种玻利维亚濒临危险的动物生活

在该地区。另外， 1984 年扎伊尔申请要将其 Garamba 国家公园列入世界遗产。

该公园中生活着世界上最后的 10 或 15 头白犀牛，而 20 年前还有 1300 头。

③见 Reinhold Lehmann ,Oekosignale (Freiburg: Herder , 1985) ,112 0 

④ 在一些国家中，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对这些威胁予以极大关注，甚

至有所谓的"绿党"兴起;它们以保护环境和大自然为其特殊任务。

⑤ 参见 Conferenza Episcopale Lombarda , La questione ecologicα . Aspetti etico γ-eli 

giosi , Milano , 1988 和德国新教和公教的代表的共同宣言 Verantu'Ortung uuhr 

nehmen für die Schöpfung (Gütersloh: Gerd Mohn , 1985) 。亦见 Conferenza

Episcopale Lombarda , La questione ecologica. As户etti etico-religiosi , Milano , 
1988。基督公教关于这个问题的官方文献见 Kurt Koch: "Verlautbarungen des 

katholischen Lehramtes zur Umweltproblematik," Theologie der Gegemωrt 40 

(997) 37一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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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督信仰对大自然及受造界的看法

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由于基督教的影响，特别是《圣经》中创

世故事的影响。①他们说，((创世纪》前几章就把人放在自然的特

殊位置上，与其他的受造物是对立的并且赋有权威对自然予以绝

对的统治。这样一一他们说 将人视为世界的中心这个错误观

念在西方受到了鼓励，而实际上，人应该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一个

部分。

正如A. Auer 提出的，在这种指责中有某种自相矛盾和讽刺

的成份。②启蒙运动以来，基督教就一直被指责为不相信自然科

学并且阻碍了自然科学所提倡的进步。(教会实际上指责了自然

科学的具体方式，因为它们倾向于一种机械主义的和物质主义的

世界观而且不给上帝和基督教信仰留下空间。这些指责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教会有时候不想改变，而这方面的理由有

时候不充足。)如今，这种进步表明了它包含一些比较痛苦的和难

以接受的后果，而基督教又是受罪的，但这次是出自相反的理由，

即由于成为这种被误导的进步的负责人。

然而事实是，在基督教尚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就存在对自然的

剥削。譬如，中美洲的原住民主要靠狞猎谋生;他们灭绝了所有的

大型动物。亚斐利加 CAfrica)北部，本来是罗马帝国的肥沃的园

地，因过度开采而转化成沙漠。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曾是传说中的

① 一个比较间接地讨论这个问题的书是 J. 五 Co恤， Is 1t Too Late? A Theology 0/ 
Ecology CBeverly Hills: Bruce , 1972) 。更为人们所知道的是 Carl Amery , Das 

Ende der Vorsehung. Die gnadenlosen Folgen des Christentums C Hamburg: 

Rowohlt , 1974); 该书认为，基督教信仰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回答并驳斥这些指

责的书是 Udo Krolzik , Umweltkrise-Folge des Christentums? CStuttgart/Berlin: 

Kreuz Verlag , 1980) 。

②见 Alfons Auer , Umweltethik. Ein theologischer Beitrag zur äkologischen Diskus 

sion CDüsseldorf: Patmos , 1984) ,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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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乐园，阿拉伯的几个地区也并不比那些情况好。另外，当人们

开始以物理和技术劫掠自然时，<<圣经》已经不是许多知识分子的

主导思想，而他们已经不认为"自然"是上主的"受造物" (crea

tion) 。相反，当时自然只被看作是原材料，而人被认为是自然的

主人和建构者，人被视为有权利为了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建立一切

他认为是有用的、有挑战性的和快乐的。"自然环境的灾难不是

《圣经》信息传布的结果，而是人与上帝分离的结果。"①当然，这并

不意味着所有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总是对自然采取正确的态度。

他们也多次不充分地理解《圣经》信息的真正精神;他们多次接受

了社会中的世俗化倾向。因此，对《圣经》本来的意图的反思是必

要的和合乎时宜的。

一、旧约

圣经旧约在《创世纪》开头几章中就自然和创造问题表明了基

本的观点。第一章告诉我们，上主在六天内是怎样创造世界并且

在创造中它多次声称其工作是美善的。"大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

为样样都很好"(<<创世纪))1: 31)。在上帝所造的万物中有着正义、

秩序和美(a rightness , order and beauty) ，这就赋予它们价值并使

之美好。

在创世的第六天，上主决定创造男人和女人。"让我们照我们

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创世纪))1 :26) 。人是上主的肖像不

是因为他有上帝的外表;真正相似的乃在于人是上帝的代表;人向

其他的世界上的万物代表上帝。如果《创世纪》文本命令人"充满

大地并管理它，统治……在地上活动的→切生物"(<<创世纪))1: 28; 

参见《桂、句1) 篇))1 7: 1-4) ，那就应当在委托和照管的工作意义上来

①见 Gerhard Friedrich , Oekologie und Bibel , Neuer Mensch und αlter Kosmos 

CStuttgart: Kohlhammer , 1982) , 140 Udo Krolzik 也达到同样的结构，见向上，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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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它。这样的解释在《智慧篇》受到肯定，因为《智慧篇》认为人

对创造界的统治是"以圣德和正义管理世界，以正直的心，施行权

力"(<<智慧篇 ))9: 3) 。因而凭借这种指派"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

无条件的统治者，不能按其所想去处置一切。创造界是而且仍旧

是上帝的创造，而人只能是受上主委托者，只是代理人和管理者。

地球并不是人的财产( property ) ，以致他能独断地开采利用……

谁统治，谁就应为其属下负责;因此，统治也包括对受管者的

照顾。"①

《创世纪》的第二章谈到了伊甸园是上主为了让人"耕种和管

理"而作的。人可以使用和吃一切树木的果实，只不准他吃识别善

恶树的果子。这表达了这一真理:上帝，即生命和一切需要事物的

给予者，也是唯一知道什么对人有好处的那一位。人生的价值和

目标并不是人完全靠自己而能创造出来的。这些价值和目标被创

世主的超然智慧移植于现实之中。不幸的是，人离开了上主的指

导，他怀着自己也能完全明白善与恶的幻想。《创世纪》第三章陈

述，人如何不听上帝的话，吃了禁树的果子并因而受罚，不公与自

身也与所有受造物者有矛盾和痛苦。旧约其他的记载也指出，人

的罪和骄傲对整个创造会有很坏的后果，虽然其原因不被子认为

是人对自然的滥用或劫掠，而是人对于上主的不服从和不诚实(见

《依撒意亚 ))24: 4-6; <(耶肋米亚问 :22←28; <<欧瑟亚问: 2 下; (<岳

厄尔 ))1:1-12;(<亚毛斯问 :7-9) 。

然而不只是人的罪影响了创造，由人的忠诚所召唤的祝福也

① 见 G. Friedrich ,Oekologie und Bibel. 同上， 11; 同样见 Odil H. Steck , World and 

Environment ， 同上 .105-8。后面的作者也指出"统治大地"的说法比"主管动物"

的说法更为具体。希伯来语中的"统治意味着，占据一物并能任意使用它。对人

来说这个说法也意味着将某人当作奴隶。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对象并不

是生物而是大地，而其目的是耕种，为了谋生。因此"人的这种权利远远不能涉及

那种极端的对大地的剥削;人没有权利去完全劫掠资源、毒害并毁坏大地和生活

的空间"(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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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地和万物分享((\肋未纪 ~26 :3~6;((约伯传 ))5: 23) 。对于上主

的救恩行动来说更是这样.特别是末日的时候(见《创世纪))9: 8 

17; ((依撒意亚)) 11 : 6~9 ; ~ 1 : 18 下; ((欧瑟亚)) 2: 18; ((岳厄尔)) 2: 

21~24) 。

旧约对于自然的最为典型态度是对其神奇的钦羡和对那设计

者伟大的智慧的赞美，这尤其在赞美诗(((圣咏)))的祈祷中受到了

表达，当然在别处也有(譬如在《德训篇 ))42: 15--43: 33) 。对于这

些章节而言，高天和大地及一切受造物都表白了上帝的荣光(见

《圣咏))1 9) 。当人观看着这些受造物，他应该赞颂它们的创造者并

敬仰和感谢他(见《圣咏>>148) 。面对着受造界的奇迹，第 104 圣咏

感叹"上主，你的化工是何其浩繁，全是你以智慧所创办，你的受

造物遍地充满"004: 24) 。

二、新约

新约的前提是i日约对创造界来源和意义的看法。新约也分享

并保留这个看法，所以新约的作者没有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反映在《罗马书))8:17~

24 节中。与旧约一样地，保禄也认为，自然的不完善和痛苦是人

犯罪的后果。自然界从"灭亡的束缚"中获得解救也同样与人的得

救有关。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章节中，人与受造界有很多关系。

"两者都处于同一境地:它们全在现状的痛苦中呻吟(第 22 节)。

两者都在等待着基督徒成为上主的子女(第 19 、 23 节)……两者都

依赖希望(第 20 、 24 节)。两者都有受光荣的许诺(第 17 、 18 、 21

节)。在人和造物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痛苦和希望上的团结。"①当

人被拯救时，受造物也会被拯救并成为"新的受造物"(a new crea

tion) (((格林多后书 ))5:17;((迦拉达书问: 15) 。如果受造物要改

变，人也必须改变。"如果人给了上主应给的光荣，如果罪人成了

① 见 G. Friedrich.Oekologie und Bibel.前引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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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人，那受造物的革新也能够发生。"①

上帝与造物间的和好过程 (process of reconciliation)在他的

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开始了(与旧约对比，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根

据《哥罗森书))1 :15-20 ，上主不只是通过耶稣基督而创造了一切，

他也"借着他而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重归于

好"C((哥罗森书))1: 20; 亦见《厄弗所书))1 :10) 。这种和好是一个承

诺和邀请(a promise and an offer) ，但明显还没有成为充分的现

实。如果人们与基督一起并在基督内而生活，如果他们接受基督

所赐予的那仁慈之神 (his spirit of benevolence)并以此对待所有

的存有，那这个诺言就会成为现实。

新约一再强调，万物是通过"圣言" C ((若望福音))1: 3) 而创造

的，万物是藉着基督并在基督内而创造的 C((哥罗森书))1 : 16 下;

《希伯来书))1: 2 下) ;这些说法都表明，宇宙不是一种元名的力量

Canonymus energy) 的成果，而是一位人格神的爱和智慧的成果。

受造物不仅仅是一种唯物主义决定论的产物，也不仅仅是自然筛

选的产物，而是元限智慧、想象、美丽和仁慈的神圣精神的创造性

爱的结果(the result of the cereative love of a divine intelligence 

of infinite wisdom , imagination , beauty and benevolence) 。

三、神学的反省

《创世纪》的创世故事很明确地指出，太阳与月亮、星星和地球

都是上主的化工，而因此也与上帝是有明显区别的。当非基督教

宗教和神话经常把天体和地上的万物加以神化Cdivinized) ，犹太

人和基督宗教将它们"脱神话化"(demythologized)并认出了它们

的真正条件:它们只是上主所形成的受造物。这样，人受到解放，

因为他可以不顾虑那些禁忌(taboos) 而利用受造物;受造物只受

自然法则的支配。另外，作为上主的手工，受造物是属于上主的，

① 见 G. Friedrich , Oekologie und Bibel ， 前引， 69 。



第一二章 对上主所创世界的照顾与责任 789 

并且因为它们反映出他的智慧，它们是美善的。因此，人的态度应

该是欣赏、尊重和照顾。"由造物主赐予人的管理权并非绝对的权

力，也不能说人有‘使用和误用'的自由，或随意处置事物。"这就意

味着"就自然界而言，我们不仅仅要服从于生物学的规律，但也必

须遵从道德规律"。①

一方面创世论强调了上主的超越'性 C transcendence) ，而另一

方面，上主之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人 C incarnation)一一正如新约

所述 强调了上主在此世的内在性 C immanence) 0 "道成肉身

的信条 如果正确地理解它 是邀请所有的人去爱护和珍惜

大地并在其中也找到属神的因素 (the Divine) 0"②换言之，在一切

事物中会有一种深度，而这一层面就使它成为"透明"的，使它反映

出天主的临在。

世界以许多方式表明上主的光荣。不过，在美丽、秩序及和谐

的体验之外，也有证据显示出邪恶、错误和无序的存在。此世上邪

恶存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人的罪恶，正如《圣经》中亚当和夏娃

之堕落的故事所表述。罪的本质是拒绝遵守上主的旨意，拒绝接

受他规定的秩序。结果是元序、痛苦和灾难，不仅仅对人是如此，

所有受造界都要受苦。"如果说人不与上主和平相处，他也会把这

种和平的否定带入他的环境之中。"③

然而，人们对于现实做出冷静的分析时都会承认，不是受造界

中所有的限制和不足都是出于人的罪。某些不足和不完善只是来

自于受造物的局限性条件。"有限性的软弱和不足不是罪恶的结

果。它们始终是受造物的烙印并提醒受造物最终要面对的虚无。"③

人们曾经讨论了"否定"和"否定性"Cnegation and negativity)之间

的差别。"否定"是人的行为，譬如罪行、反抗、敌对的拒绝和批评、

① 见若望保禄二世 ， Sollicitudo Rei Socia屿， 1987 , nr. 34 0 

②见 Sean McDonagh , To care 0/ the Eaγth (London: G. Chapman , 1986) , 119 0 

③见人 Auer , Umweltethik (Duesse!dorf: Patmos , 1984) , 275 0 

④见人 Auer，前引，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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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和不义;而"否定性"则是有限性、必死性(mortality) 以及内在

于受造物的不足之处。①在地球的历史变化的长河中，某些、或许

是许多动物种类灭绝了;这可说是"否定性"，是进化过程的条件。

但是，动物种类由于人的疏忽、贪婪和不负责任而灭绝，这是一种

否定。人所受的召唤是他要作为受造物的管理者并要使之发挥为

了增加造物主的光荣，但当人超过这个限度 元论是在宏观物

理学或在微观物理学、在生物学或在生态学方面 这就等于犯

了"否定"的罪。《圣经》关于罪的陈述非常明确:<<圣经》严肃地警

告人们要尊重造物主给人们设制的限制。

第二节 环境伦理的一些基本观点

一、爱护大自然

在前面部分，我们曾经说，爱上主的美德应该延伸到每→个人

和所有的那些神所愿意的并爱护的物。如果人诚心地爱上帝，他

也必须爱他的朋友和一切为他所爱的物。这是博爱诫命的普遍性

的最深理由，同时也是爱情受造物的理由。当然，这种爱也是有秩

序的，它根据不同造物所实现的不同价值的等级而确定爱的秩序。

爱护自然最终奠基于上主的慈善、智慧及和蔼之上，因为大自

然反映出这些善、真、美。由于自然是上帝的化工，人们也应该爱

护它。"人可能并应当爱好天主所造的万物。万物受自天主，应视

为天主的手工而予以尊重"(GS 37) 。这种爱意味着欣赏自然的

善与美并尊重上主给予自然物的目的。

亚西西的圣方济各CFrancis of Assisi)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活

出了对大自然的爱。对他来说，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兄弟和姐妹:太

①见人 Ganoczy , Der schoe户ferische Mensch und die Schoe户fung Gottes (Mainz: 

Matthias Gruenewald , 1976) , 147; 见人 Auer，前引， 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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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月亮、大地和河流、植物和动物;并且他为了这一切赞颂上主。

他那种朴素的精神和与万物兄弟般的团结至今仍然激励着许多基

督徒或非基督徒。但对别的基督教圣人，如宾根的希尔德加(Hil

degard of Bingen) ，自然也会引起愉悦、赞叹、颂扬、敬畏和爱的感

受。这些态度元疑都与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相关。

二、对自然的尊敬

基督教伦理学者在环境伦理上视为最重要的另一基本态度

是对自然的尊敬。"生态意识首要的基本特征无疑是对自然的

尊敬。"①西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要重新发现这一个态度，因为

在笛卡尔和牛顿后的思潮中，机械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态度占了

上风，而其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大自然的尊敬之情。"人们如果

不回归到一个尊敬一切生命的态度，就不可能纠正近代对自然

的基本态度。"②这就需要一种心灵上的教育 (a spiritual forma 

tion) ，要突破那种只以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为科学标准的

态度，也要克服那种将物质世界仅仅视为可以操纵、可以利用的

对象这样的态度。

"不只是人的生命，而且也是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和元生命的自

然界，都应该获得欣赏、尊敬和保护。"③尊敬自然的态度明显地设

定生命和一切存在物有它们自己的善 (goodness)和价值(value) , 

不只是具有对人有用的性质，而且拥有内在的优点。"人类为什么

不应该切灭他们世界的理由并非简单的是实用主义。人们为什么

不应该浪费事物的理由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考虑。这个理由是更

深的，它是道德上的理由:毫不注意地毁坏自然，去攫取和抛弃自

然物，这些都是对自然永恒价值不尊敬的行为。因为自然的整体

① 见， Alfons Auer，前引， 74 ，

① 同上， 75 ，

③ 见 ，Verantwortung uebernehmen fuer die Schoe户fung 前引，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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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仅仅是原材料的堆积，自然也是价值的存在。"①因此，对非人

的大自然之干预也需要明确的理由和解释(explicit justification) 。

一切存在的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终极理由是，它们是上主的创

造，因而也是反映出上主的善、美、智慧和神圣性。"对于我们来

说，我们应该更要学习如何看透事物 (look through the things) , 

如何在万物中认出那个光明，如何透过这些事物的表面去意识到

上帝的临在。"②当人们重新学得这种能力和态度，他们必定也会

尊敬自然。

三、节制和自我约束

尊敬自然的准则也包括严格的要求和义务，包含人们反对任

意地利用自然的态度。"敬重生命的态度也引起一种敬畏(awe) , 

一种关注和保护的态度，一种与纯粹实用主义相反的心态。"③它

要求人们要关注、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人不能要求科学研究和实

验的元限度自由。现代科学对自然越是深层干预，带来的后果越

是不能预料，令人迷惑。"人们意识到使用自己权力所带来的后果

时，他们应该受了震撼，而这个战果应该教训他们不可以天真地和

粗心地忽视自己行动所带来的后果。这不意味着放弃任何冒险，

而是减少和分散可能的风险。"③在可疑的情况中，如果不能知道

某种干预会成功或失败，人们应该不去行动，这是谨慎和责任心

(pru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的要求。

自然有其内在的价值而人有义务向它负责地表态已使某些人

①见 Erazim K口hak ， The Emhers and the Stαrs. A 户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moral sense 0 f na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 
1984) ,72. 

②见 Joerg Zink , KostbαγeEγde. Biblische Reden übeγ unseγen Umgang mit deγ 

Schöpfung (Stuttgart: Kreuz Verlag , 1981), 83 。

③ 见 Verantwortung wahrnehmen fuer die Schoepfu吨，前引， 28 0

④ 见 Verantwortung wahrnehmen fuer die Schoepfu吨，前引， 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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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结论，自然有权利提出要求Cnature ca口 claim rights) 。他们

这样讨论:如果自然没有权利.人对自然的责任怎能有约束性和义

务性?①当然，如果自然拥有这样的权利，人在管理自然时就会面

对一些特定的限度。

不过在另一方面，自然不能真正地被看作是与人同行的伙伴。

这一点最为清楚地为下面的事实所证明:自然不能尊重别物的权

利，特别是人的任何权利。然而，为了说明人有尊重自然并承认自

然价值的义务，不必要说自然拥有自己的权利。人的义务有另一

个，更为合理的理论基础:自然是上主的创造而因此属于他;只有他

是自然的绝对所有者Cabsolute proprietor) 。人，正如已经解释的那

样，只是造物的管理者。这清楚地意味着，在他处理自然时，人是受

一个更高的权威的限制，受更大的权利的限制。在使用自然时，人

们总要而且绝对地要尊重那些权利。更为具体地说，人要尊重自然

的目的和目标，因为这个目的必须符合创世主的旨意和意向。同

时，创世主的旨意也规定了人对自然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的限度。

第三节 环保伦理的具体要求

"生态" C ecology) 这个词是出自希腊语的 oikos，其意思是

"家"、"房子"。原初，这个词指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到现在还是这

样被使用。②不过在近来的几十年，这个概念也指那种讨论人对

自然的责任的伦理学的领域;该领域相当受忽视。人必须照顾这

① 参见A. Auer , Umweltethi是，前引， 52-54;该地方谈论此问题。

② 这个词首先被德国生物学家黑克尔 (Haeckel)在 1866 年所使用;他以此指新发展出

来的"自然环境的科学"(science of the habitat) 。生物学这个分支要分析生物之间以

及与它们生存地、气候、土壤特性之关系。在此意义上，自然科学至今还用这个词。

只是在最近，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这个词也包括伦理学的一个领域，就是有关

人对自然的责任的领域。关于"生态学"这个概念的发展，请看 Pedro 坠ltrao ， "Conc 

etto e probl臼natica dell' e∞Iogia 田口皿a" ， in: Ecologia umana e 田lori etico-religiosi , 
ed. by Beltrao (Roma: Univ. Gregoriana , 1985) ， 31-68，有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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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房子"，以能为自己保留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也能为所有生活

和"住"在此房子的万物保留一个好的家园。

一、生态上负责任的阻碍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好处会滥用他们对于别

的存在物的控制能力，并且不会关注他物的合法利益;在对别人的

态度方面是如此，而如果是动物或植物，更会是这样。但在学者之

间也存在相当一致的看法，即现代西方文明中对自然和环境的态

度已被笛卡尔0650 年去世)深深影响。他的那种机械主义的世

界观把自然只看作一个纯粹的客体(a mere object) 和一堆原料，

受制于人的自由统治。在牛顿0727 年去世)力学理论和随之而

来的物理学的影响下，这种机械论的模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

完善。①不过，这种对自然的看法已经严重地制约了自然的实在。

如果人向自然所寻求的问题是以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语言而提

出来的，自然的回答必定也会属于这些领域。当然，这样获得的答

案并不是错误的;不过如果说这些回答就完全囊括实在的整个视

野(the whole spectrum of reality) ，那就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任何

以这个假设为基础的自然观因而也有重大的缺陷。

除了这种片面的自然观外，还有很多别的原因使人难以公平

地回应现代生态的需要。譬如，现代经济中有很多潜在的目标和

趋势;人们想为了提高生产量和利润，为了降低成本而忽视或低估

某些生产过程带来的危害;这个问题出现在工业领域，但也能见于

矿业、农业和其他领域。有许多政治家强制性追求快速的成功和

① 笛卡尔在作为认识主体的人C res cogi tans , "能思考之物")与作为认识客体的自然

(res extensa , "有广袤之物")之间划出了严格的区分。人的本质包含在他的认识

之中，这也是首要的实在。另一方面，自然不分享人的这个基本的实在;只足人的

那个微不足道的肉身属于自然，而自然只是那个受人摆布的客体。在这个机械论

的模式中，自然只是建设材料，而人是建设者。关于笛卡尔的那些说法，请参看

G. Friedrich, Okologie und Bibel CStuttgart: Kohlhammer , 1982) ， 29-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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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经济上的增长率大概是政治选举中决定性

的因素。"①

但是也有许多来自下面选民和公民的要求;他们希望有更高

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虽然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舒适的生活

水平。"人们不应该只注意这个‘旅途中的船'上的船长和船员。

乘客 包括偷乘者 也并没有留下一个很光彩的印象，因为

他们不断地提高要求，这样就培养出一种‘膨胀性的心态， (inf1a

tionary mentality , );这并不亚于那些不断追求提高生产率及利润

的公司。"②不仅仅经济的内在动力会促进对环境的破坏，"而且也

有现代文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始终渴望更多一些，在数

量上都要求增长，有时候为了这种增多而付出任何代价。我们能

克服这种恶习的唯一办法是找到真正的自我，发现我们的真正需

要并发现我们生活的深层意义。"③

在别的情况下，懒惰、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缺乏适应性或拒

绝学习的态度引起了或加重了对环境的威胁，如错误的农业方法、

不谨慎地砍伐森林、不计后果地持猎野生动物等等。

并非所有的困难和障碍都是属于道德的范围;有的后果是由

于缺乏资金，另外一些则是由于来自竞争和就业需要的巨大压力，

还有的来自快速增长的人口，或者来自问题的复杂性。有的问题

只能在国家、地区或国际上的层面才得以解决。但是一一一这是生

活中经常会发生的情况←一虽然一个困难的出现不是由于一个人

的罪，不过人们及团体仍然具有道德责任来面对这个问题。不只

是国家、工业和经济部门必须面对这项任务;在许多情况下，个人

的团结感也应当敦促个人作出反应。

① A. Auer，前引， 46 0
②见 Roland Mueller , "2ur Ethik von Gesamtsystemen" , in: Ueberleben und Ethik , 

ed. G. K. Kaltenbrunner (Freiburg: Herder , 1976) , 58 0 

( Gerechter Friede (Bonn: Sekretariat d. Dt. Bischofskonferenz , 1995. Die deut

schen Bischoefe 66) , nr.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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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自然资源负责任地使用

一些自然资源一旦用了就不能收回。最明显的例子是原油和

天然气;但有些金属也属于这一类①，还有煤，尽管煤的储量还相

当大。人们为后代留下这些储量是很困难的。由此能得出的唯一

道德结论是，人们应该尽量经济地利用那些具有用处的资源，同时

也尽一切努力以可恢复 Crenewable) 的燃料和材料来代替它们。

对于这一切情况来说可以适用→个基本的规则 (preference rule) , 

即如果其他的条件大略相同的话，就应该使用那些可恢复的资源，

而不应该用不可恢复的资源。就那些出自原油的各种燃料而言，

应该以其他的燃料代替它们，因为它们是温室效应和气候变热的

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自然资源也许是可以恢复的，但人们如此快速地消耗它

们，以致恢复它们成为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甚至是不可能恢复的。

属于这类的就是森林，实际上是所有的植物和动物。海洋和江河

中鱼的大量减少是许多个例子中的一个，而鲸鱼的那种颇具危险

性的减少(precarious diminution) 特别明显表达出这一点。在最

后的例子中，人们会直接指责那些大的捕鱼公司，但它们对这样的

经济利益的探索来自顾客的要求，因为顾客要求鲸鱼所提供的那

些原料，并且顾客要求最低限度的价格。②

许多动物和植物在生存上由于人的贪婪、由于人的娱乐或虚

伪或其他的自私利益而受到威胁。在此，造成生态威胁最直接的

原因是个人收集者和消费者。"某动物、植物越稀少，越面临灭绝，

杀死它、占有它、劫掠它的欲望也就越强烈。无论是跨鱼还是乌

龟，都成了羹汤，成了纪念品。无论是象牙雕刻、毛皮、乌龟壳制成

① 相当有限的金属是:水银、锡、钵、铅、铜、铝和铁。

② 科学证明，一切鲸鱼所提供的材料都可以由别的原料代替 (Reinhold Lehmann , 

Oekosignale. Freiburg: Herder , 1985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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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梳子，或是在帽子上插上色彩各异的羽毛 这一切都被视为

很好的礼物，人们追求它只是为了面子而已。"①反抗这种市场的

唯一办法是客户拒绝购买或消费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购买者或

追求者，就不会有这样的剥削。

总之，可恢复的资源"不应该被用比被恢复快。当要求它们使

用的速度高于能恢复的速度时，它们就引起了与那些不能恢复资

源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使用我们真正需要的，但我们应该理性

地节制我们的需要，并且尽可能地保护我们的环境"②。

三、将技术置于受造界整体利益之后 (subordination of t配h

nol吨Y to the comprehensive g'ωd of all creation) 

在近期，人们在使用技术时越来越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在工业

化的国家中。有时，这种态度导致某些人全面地否认技术时代的

社会。人们以浪漫的心态追求前工业化时期的朴素和自然生活方

式。不过"木柴暖炉和煤油灯仍旧是技术"。③对技术的敌意并不

能解决问题。基本上，技术是人的成就而不是一种失败。技术带

给了人们高的平均寿命、符合人道的工作条件、更多的休息时间、

更舒适的环境以及社会体制所提供的经济保障。技术具有为人和

受造物服务的功能，但当它失去了这个功能的时候，它成为败坏

的，成为追求面子、虚荣、利润和权力的工具。

人们应该要反对技术目的的这一种歪曲，虽然它对生态也许

没有负面的影响。但正是如此，严重的生态危险就是从今天对技

术的用法而来的。这些危害也许不总是由于过多使用技术而来

的，但它们构成严重的危险，因此很多人怀疑今天的技术;这个问

① 见前引.R. Lehmann. 104 。

①见 Richard T. De George. "The Environment. Rights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n 

Ethics and Problems οf the 21" Century. ed. by K. E. Goodpaster and K. M 

Sayre CNotre Dame. London: Univ. of Notre Dame Press. 1979). 103 , 

③ 见 Erazim Kohak. The Embers and the Stars.前引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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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要求人采取行动来解决它。

由技术引起的生态问题首先是空气污染;这不仅损害人们的

健康，对许多动物和植物的生存也带来危险。工业的排气和高度

的汽车化是空气污染的首要原因。①第二个问题是由化学因素引

起的环境污染。它不仅是工业生产过程的结果，而且也是在农业

中过量使用杀虫剂以及消费者的浪费所造成的。第三个问题是水

资源的污染和滥用。上面所说的化学废物流进江河、湖泊和海洋，

它们在那里反过来又影响和毒害生活于其中的生命。满足许多需

要和日常生活便利的水的消耗日益增大，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严重

下降。第四个问题是人们污染自然并破坏其美貌。人们正确地

问"美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伦理范围?如果讨论我们毁坏了自

然界的美丽，使之成为丑恶的，在伦理道德上有没有意义?"②由于

美是一种价值，是造物主自己赋予自然的，人就有道德责任并得尊

重和保护自然的美丽。

技术有→个倾向，就是它想离开人和创造界的整体利益并想

以独断的方式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个倾向应该得以抵

抗。"经济增长率必须面向社会正义和生态上的合适性Cecologi

cal compa ti bili ty) 。‘最快发展'这个原则必须服从于人的良好生

存。社会正义和生态要求不只是关系到当下的正当利益和需要，

而且还关系到未来的人类生活。"③那种盲目的、仅仅看重数量的

经济扩张必须为一种以提高人生质量的经济政策所取代。"经济

的传统目的是‘全面就业、货币稳定、外贸平衡、协调的经济成长和

① 中欧近年来有大量的森林死亡就是环境污染引起的触目惊心的例证。另一个例

子是平流层中的臭氧层的毁坏;这是由于喷雾器和冰箱所用的 CFC 因素而造成

的。臭氧层的淡化会造成人和动物患皮肤癌的频率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水生

动物受害等。另外，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C02)的增多会导致一种"温室效果"，也

就是说全世界的温度在缓慢地上升，而它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及对人类产生的后果

是不可思议的。

②见 Joerg Zink , Kostbare Eγde (Stuttgart/Berlin: Kreuz Verlag , 1981), 94 0 

③ 见前引 ，A. Auer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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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收入分配'，而如今人们应该加上另一个目标，就是‘保护自

然环境'。这表明，市场经济只能在无受伤害的环境基础上起作

用;因而生态任务应当成为经济的真正目的。"①

然而，落实环保措施意味着某些投资。不愿意花钱而仍然要保

护环境，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必须准备承担自己的责任。生态

方面的措施会包括比较高的物价、新的责任和某些附加的贡献。

四、个人关怀和消费上的批评性行为 (critical conduct in ωr 

sumption) 

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要依靠更多个人的合作，是他们住在这

个环境之中，享受着它的果实并利用着其资源。"个人必须认识

到，他的行动是有分量的。如果他任意地做出很多不顾及污染环

境的事，他就在增加人们的不去思想(thoughtlessness) 、粗暴对待

环境的坏风(vandalism) 和容忍破坏。"②个人的关怀和环保意识

就需要在自己的家庭开始:节俭地使用洗衣精，将垃圾分类(纸、玻

璃、塑料、金属、电池等) ，不用那些含 CFC(氯氟煌)的喷雾器，节

俭地使用杀虫剂。个人对环境的关心表现在对街头、公园以及一

切公共场所的照顾。它也表现在对公共财物和设备的关心，因为

所有的损失和破坏不仅仅是团体财物的浪费，也是自然资源的

浪费。

自然环境负面性的因素是个人消费者日益增加对物质产品

的需求。其后果是对原料(如矿产、植物或动物) ，对能源和水的

需求日益增长，同时会有越来越多的废物的积累。"诚然，个人

节俭和负责的行为也不能马上解决全球的能源和环保问题。但

①见 Verant白JOrtung u咀hrnehmen fuer die Schoep fung , Gemeinsame Erklaerung 

des Rates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n Deutschland und der Deutschen Bischofs

konferenz CGuetersloh , Gerd Mohn , 1985) , 46 0 

② 见 Verantwortung UX1hrnehmen fu旷 die Schoe户fung ，前引，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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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整个人类未来的生活条件也依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

动。"①应该改变那些损害自然环境的坏习惯。"这并不意味着

通过‘拒绝消费'而破坏经济，但是可以通过批评性的消费行为

而改进情况。"②

消费方面的节制首先针对那些人们并不真正需要的而因此

多是不被珍惜的物品。它们最后只是没有人要的负担，而人们

为了生产它们所花的时间和资金是无用处的。这类类型的产品

是高价产品:在突然的欲望中购买的精致的烤肉箱子(人们只用

它一次，后来将它储藏起来) ;一个小帆船(人们会一两次试用

它) ;在山区里的休息房子(人们很快就不去看它并在放假时去

海边) 0 "我们的负担是那么多的多余财产;我们有好几箱子只

穿过一次的衣服，但我们仍然购买更多的箱子为了容纳更多的

衣服。"③

一位妇女曾经对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做出这样的反省"只是

为了应付潮流而一年内两次购买新的服装这个做法没有意义。就

是因为别人也这样做而和孩子们一起作很长的旅游，这个做法也

没有意思·…"现在我不需要就为了符合别人的习惯而购买很多物

品或参加什么活动。从我敢说出我的思想以来，我发现了别人也

要走我所寻求的道路。"④

富裕国家和社会阶层需要一种转变，就是向节制、谦虚、克己、

感恩、接近自然、人道、与不幸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团结

的转变。

在某些地区，控制人口的增长一一当然，这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进行 成了一个需要，为了减缓能源、原料和消费品日益增长的

(Declaration of the Austrian Bishops "Solidaritaet mit der bedrohten Umwelt" in: 

Hirt凹wriefe aus Deutschla时 ， Oesterγeich und der Schweiz , vol. 20 (1 984) 267 , 

② 见 Verantwortung uuhrnehmen fuer die Schoep fung ， 前引， 43 。

③ 见前引， E. Kohak , 104 , 
④ 见前引，Joerg Zink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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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①继续增长的人口意味着资源越来越大的消费和废品的增

加。人口的增长是森林消失的首要原因。当然，在某些国家中(如

中国、印度、孟加拉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 ，人口的控制是很紧

迫的需要，而在其他国家中(如亚斐利加[AfricaJ②或南美洲中某

些人口不大的国家)它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在后者也需要减

缓那些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以使政府能够应付人们在物质需要上

的快速增长。

五、照顾动物

动物可以看作一个集体、一个物种，也可以看作是有感情有苦

乐的个体。在关于环境的讨论中，某些动物面临灭绝的威胁和采

取措施保护它们的问题总是提在前面，个别动物的命运对很多人

来说也是他们所关心的事。那些反对动物受残酷对待的社会组织

成立的时间已经相当长。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不会缩小，反而正

在扩大。许多农业单位在非常狭窄的空间中大量饲养动物引起越

来越多人的强烈谴责。无数的狗、猫或其它的宠物每年被放弃，它

们在外面被杀或消失。③在医学和工业的领域中，那些使用动物

① 关于人类在地球上的居住范围和可能性，请见 P. C. Beltrao ，气~onfigurazioni e 

fattori dell' insediamento umano" , in Ecologia ur阳na e valori etico-religiosi ， 前

引， 181-217。他指出，全世界的士地 10%是南极或北极地区， 20%太冷，人们不

能居住， 18%太干旱， 18%沙漠，1. 5%高山。在这种"可以居住的地区"中，应该有

三分之一要保持不开发的"绿地";这些地区不应该种地，不应该放羊，不应该采

矿，这样才能够保持人类的生活环境。

② "非洲"的新名称不太尊重此大洲，故用以前较流行的译法"亚斐利加"。 译

者注

③ 在 1985 年的西德有 25000 条狗和 25 万只猫被一些管理人员射死。在一些动物机

构中为 10 万只狗和猫进行安乐死。在美国，为每一只在实验中死了的猫，就有

50-60 只猫通过安乐死而被杀 (F. Lembeck , Alternativen zum Tierversuch. 

Stuttgart: Thicme , 1988 , 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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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经常引起游行活动或暴动;这些抗议有时候太过分。①

这两个问题，即作为种群的动物和作为个体动物的命运必须

分开讨论。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先得说明为什么受威胁的物种应

该获得保护。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一个物种(如枭、鹰、虎和蓝鲸)

消失了，这个世界对人来说也会缺乏→点。种群的灭绝也能导致

其他动物和植物的损害，因为在一个自然环境中，生物之间会有互

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关系。当然，这种损失到最后也会损害人自身。

另外，粗心地、无虑地消灭动物也是对造物主的侵犯，因为他创造

了一切事物为了使之表现他的伟大并为了宣布他的光荣。万物是

他的手工和艺术品。人应当关心并保护它们而不可以破坏或消灭

它们。

然而，人们也必须承认另一个事实，即在进化的过程中，很多

动物的种类由于自然条件而灭绝了，而新的物种发展了。因此也

许可以说，不一定每一个物种的灭绝都是对造物主的侵犯。如果

某种昆虫，如蚊子，是危及人、动物和植物疾病的携带者，它可以为

了其他存在物的幸福和生存而灭绝。又如，如果某种动物群增加

太多并因而形成灾难，如兔子，就可以将它减少到它们不再有害的

水平。很明显，这不是灭绝的问题。

至于第二点，它关系到人与个体动物以及处理它们的办法。

在圣经中我们已经能找到处理这一问题的原则。在圣经中，人与

动物的关系具有伦理特征。"义人珍惜禽兽的生命，恶人的心肠残

忍刻薄"(((箴言篇))12:10) 。对动物的残忍是一个道德侵犯。梅瑟

十诫中的安息日体息也包括动物在内(((出谷纪 >>20 :1 0) 。旧约法

① 在 1990 年的英国大约进行了 320 万次动物实验，其中 270 万个动物是啃齿目动物

(老鼠等) ，其它是鸟、鱼等，还有 21109 条狗、猫和灵长目动物(猴子等)。大约 290

万次实验是为了医学、生物学的研究和生产， 242590 次是为了安全实验， 4365 次

为美容工业(w. Paton , Man and Mouse. Animals in Medical Research. Oxford 

Univ. Press , 1993 , 199~202) 。这种比例等于是每年为 10 个人牺牲一个动物，

但为了肉食品就每年得杀 10 个动物以满足 l 个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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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书的命令是如此的..牛在打场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中命

纪))25 :的。这种禁令表示对牛的怜悯感情，因为它在打谷时站在

食品之中而会产生一种受挫的渴望。虽然如此，上主天主为亚当

和他的妻子用了皮作了衣服(见《创世纪))3: 21)。每一个活物(动

物)可以成为人类的食物(((创世纪》阳9:3)λ。虽然《旧约》的《肋未纪》

(也Le臼viticωusω)第 11 章指出'一些运动不能吃，因为它们是"不洁的"

但耳耶E稣宣布'一切食物都是干净的(α《马尔谷福音》归7 :19) ，这样他取

消"洁净动物"和"不洁净动物"的差别，允许人们吃一切。同样，对

保禄来说，也不存在任何"不洁"的动物，他也允许人们吃一切肉类

C ((罗马书 ))14:14-23; ((格林多前 ))8:1-13) 。

在此，我们又面对同样的问题:人为什么应该照顾动物，为什

么不应该残忍地对待它们呢?经常能听到的观点是，对动物的残

酷行为会使人变成粗暴的 Cit brutalizes man) ，也会引起对人的粗

暴行为。托玛斯·阿奎那早就引用了这个观点，①而在他后有很

多别的经院神学家也重复了它;康德亦然这样说。②这个观点是

具有意义的，但今天很多伦理学家和一般的人都感觉到，这还不是

针对动物本身所遭受的痛苦。"如果一个存在物受苦，我们不能说

这与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它不属于我们这一种。如果我们想一个

作为奴隶主的白种人不愿意考虑到黑种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意思

就一目了然。"③

当然，这种比较只是一种类比的说法，因为奴隶也是人，而人

和动物的痛苦之差是天壤之别。我们难以知道人的肉体痛苦是否

比高级动物所感受到的痛苦更强烈，但人在心灵上所能受的痛苦

① 见《神学大全))Il-II ， q. 102 , art 6 , ad 8 , 
②见 Lectureson Ethics , tr. By L. Infie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63) , 

239f, 
③见 P. Singer , "Not for Hurnans. Only: The Place of Nonhurnans in Environrnental 

Issues" , in: Ethics aηdPγ'Oblems 0/ the 21stCentury, ed. by. K E. Goodpaster and 

K. M Sayre(Notre Darne/London: Universitv of Notre Darne Press , 1979) ，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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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远远超过动物，因为人的心灵非常发达，因而更容易受到伤

害。人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和将来会发生什么，而这个

意识不仅仅是对本人的关心，也是对别人、对亲戚等的关怀。人也

是有着预见和计划未来的存在，而在这方面人也会遭受挫败，→一

如果一种痛苦(如疾病、受伤或失去财产)影响他的希望。

尽管有这些差异，动物也确实拥有对快乐和痛苦的主观体验。

并且"任何拥有这种体验的存在至少会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快

乐和避免痛苦的目标"。动物发展得越高级，这种兴趣也就越浓

厚，反之亦然。在具有上面提及的目标的动物园与不具有如此兴

趣的动物之间的界限是不太明显的。这里会有很多种程度，比如

狗或马具有相当明确的和被表现出来的兴趣，而虫丘蚓之类的动物

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兴趣，因为它没有一个中枢神经系统。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伦理关怀应当扩展到每一个有兴趣的存

在之上"。①动物的这种兴趣越浓厚，对它的关怀也就应该越深

切。这样看，动物的这种兴趣和要求也能构成一种权利的基础吗?

这是一个多次被讨论的难题。并非每一个要求(claim)都构成一

个权利。父母可以要求其孩子对他们的感谢。一位急需帮助的人

能要求其邻居的协助;但是这样的要求并不属于权利的范围内。

另外，正如在上面曾提出的那样，权利只能存在于那些能够互相尊

重对方权利的对于或伴侣;而动物不能尊重其他存在者的权利。

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为了保护动物而曾经作了包括对犯法

者制裁的法律规定。譬如， 1985 年德国的一项法律通过了要求动

物实验只能在别无其他的方法来达到其目标的条件下才进行。②

① 见 P. Singer，前引， 194 。

② 这个法律在 1985 年1 月 15 日通过;参见 Philipp Schmitz , Ist die Schöp fung noch 

zu retten? CWürzburg:Echter , 1985) , 213 0 1988 年在瑞典通过的一个法律要求

鸡不可以无限地关起来;牛必须允许在外面吃草;猪不再被拴系;它们饲养、睡眠

和排泄大小便的地方都要分开;新技术在使用前必须从动物保护的角度得到检测

(见 News'We役， Nov.7 ， 1988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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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也应该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了医学训练而作动物实验(譬如活

体解剖)能不能用模型或电脑图像来代替?规定这样的法律不是

设定动物也有一些权利吗?上面提到的那种立法意味着动物拥有

某种不遭受不必要或可以避免痛苦的权利。这样看，权利也来自

于天赋Cnatural endowments) 、需要和兴趣。实际上，基督教道德

教导始终肯定了这一点，比如它坚持自痴也有生命和受尊重的权

利，虽然他们在现在的实际情况或在将来的可能性上都不能尊重

别人的权利。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动物权利的存在，从伦理的观点看至少能

得出如下的结论"在我们的行动可能使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我

们不可以忽略而必须考虑到这个痛苦。①如果野兔的泛滥可以通

过让其吃某种有绝育效果药物(而不是使之遭受中毒痛苦的死亡)

的方式得以控制的话，人们就应该采取第一个方式，虽然它可能比

较贵一些。如果可以用一些其它的方式来代替动物实验，就应该

采取那些。

基督徒的爱包括对一切"同受造物"(co-creatures) 的同情和

怜惜;这个爱要意识到一切受造物的感受并努力要避免和减轻它

们的痛苦和保护它们。同时，这一个原则也仍然是很重要的:唯独

人是按照上主的肖像而受造的，而动物应该属于人类的管辖(((创

世纪))1 :26-28) 。当上主要给男人一个助于时，亚当在动物当中

没有找到合适的助手。只有在妇女那里，男人获得了一个相称的

伴侣，而上主结合了双方。对亚当来说，她是"从我的骨肉来的骨

肉"(((创世纪 ))2 :20-23) 。

在所有的生物当中，只有人有理智、良心，以及由此来的自由

权利，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良心的自由。只有人能够给予别人

① P. Singer ，前引书， 187。作者说"而且，动物所遭受的痛苦应该和人受的苦一样

被重视，如果能够作这样的大略的比较。"不过，人们的痛苦似乎在所有的情况下

都应该更受重视，因为人的心灵结构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的痛苦会影响到他的

亲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的小痛苦可能没有一个动物的残酷痛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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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尊敬，比如在契约当中，在购买契约、工作和赔偿当中。①

只有人类有能力去创造性地改变世界，只有人类能够为自己的行

动负责任。这就意味着，人类和动物(比如狗)之间有一个本质上

的差异，正如动物和植物(比如萝们之间也有本质上的差别。因

此，人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对待萝札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一条

狗，而可以以某种方式对待狗，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人(比如

一条狗患病成了瞎眼的，可以通过安乐死杀它)。因此，如果一些

反对动物实验的人或反对杀动物的人在原则上反对杀动物 他

们说人类的骄傲忘记了自己仅仅是一"种"运动 (species arrogance 

of humans , "speciesism") 那么这些人就忽视人类和动物之

间的本质性差别。如果不承认这种本质上的差异，也不能在动物

和植物之间保持一个本质性的差异，因为植物也是活的，它们也渴

望光明，愿意保持自己的生命等。

另外，如果很广泛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

命，不仅仅会提高动物的价值，但同时也会降低人的地位。虽然

P. Singer 最终承认，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生命比一只老鼠的生命

更有价值(也许可以加上说，因为人的成长和教育也贵多了) ，但他

也说，存在某些动物，它们的生命在个方面都比某些人的生命更为

宝贵。 Singer 还说，他不认为动物的生命是完全神圣不可侵犯的

(sacrosanct) ，所以如果一些猪或狗处于极大的、没有希望的痛苦

之中也应该可以杀它们，但他又说，人如果在类似的情况中也可以

这样对待他。②这就意味着，根据人和动物的生命有同样价值的

原则，人们可以出于不同的原因杀害某一个人或某些人，比如因为

老年化或精神病。如果否认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就必

① "从来没有人看过一条狗和另一条狗很公平地和谨慎地一对一地交换两个骨头。

没有人见过任何一个动物用一些姿势或叫声，向别的动物表示‘这个是我的，那个

是你的·我愿意给你这个，但要获得那个。'" (Adam Smith，引自 W. Paton 前引

书， 15) 。

( P.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6) , ch.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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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有这样的逻辑结果，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结论。在这里

就会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最终，一个值得生活的人生和一个

不值得生活的人生之间的界线在哪里?

一种比较普遍的谈论涉及到动物实验以及动物在这些实验中

所受的痛苦。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说明人类和动物之

间的本质性差异。根据某些人的看法，感到喜乐和回避痛苦就会

带来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在此，我们需要反省道德的本性:伦理

道德不仅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最大的喜乐"或回避身体的痛苦，

但标准是公益的需要，是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克服现在世界的缺

点，实现上主的旨意。为了这个理想，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承担了很

大的痛苦、劳苦或危险，因为这些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要为公益服

务，比如在工厂或煤矿里的工作。同样的目的的实现也提供合理

的理由加给动物一些负担(比如役畜) ;如果这些劳苦和痛苦为人

类的总体利益是有贡献的，它就是合理的。①同时，宁可以认为动

物更容易能够接受身体上的痛苦，因为人比较深地体会到痛苦，人

受苦的后果比较严重。动物毕竟没有那么发达的精神生活，它们

的寿命率低多，它们也没有使命去负责任地安排未来。另外，很多

医学上的实验为动物自己也有了好处，比如预防传染病，控制一些

虫类传染病，麻醉药，适当的饲料等。

"因此人使用动物为食物并制成衣服，是合理的，可以驯服它

们，使能在人的工作及休闲上有所帮助。如果在合理的范围内，并

对治疗及救人的生命有所助益，那么，在动物身上作医学及科学的

试验，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作法。"但在另一方面，"使动物无故地

受罪，或糟蹋他们的生命，是不合乎人性尊严的。与其为动物花费

大量金钱，而不优先救助人的急难，同样是不相称的事。可以爱护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 71 个医学诺贝尔奖中有 63 个颁发给一些与动物实验有关系的

研究(见K. J. Ullrich , O. D. Creutzfeldt , eds. , Gesundheit und Tierschutz. 

Düsseldorf: Eco口， 1985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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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但不应该把专属于人的情怀，转移到动物身上。"①

六、作为环保工具的法律(the law as instrument for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至今的发展表明，经济和社会中各种力量的自由运作并没有

充分保证生态的需要。"一个愿意保护环境的社会市场经济也需

要有命令和禁令、控制和制裁，如果经济要按照生态的需要而运

转。谁违反了这些规定，就必须知道他会受到严格的惩罚。"②

事实上，就环保问题而言，市场经济只会给予最为微小的帮

助。其明显的理由是环保措施需要代价，这会引起价格上升，但生

产者和消费者都想避免高价格。不顾环保责任的生产是低廉的并

在同那些采取环保措施的对于竞争中骗取相当可观的好处。呼吁

这种良好意愿因而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合时宜的;个人如果遵守

规定只会有更高的耗费而同时失去其竞争力。在极端情况下，采

取环保措施的人会因破产而受"奖赏"。

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是由政府制订的法律要求所有生产者在

同样程度上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环境，并要求大家付出必要的

代价。这类法律的基本原则是，那些(可能的或实际上的)对环境

造成伤害的人也是首先对其负责的人。当然，预防环境破坏优先

于恢复所造成的损失，因为恢复的工作通常是麻烦的、昂贵的并且

经常只有部分的效果。

第二种首先要担起责任的人是那些负责环保的官方机构。他

们必须经常地和谨慎地检查那些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企业单位并且

要强调法规的执行。人们必须感受到，破坏环境是没有好处的，因

而那些侵犯者必须受到有效的惩罚。

消费者可能不愿意付出环保的代价，如果他们能以较低的价

① 《天主教教理))1994 年， 2417 条。

② 见前引 ，Verantuúrt削g wahrnehmen für die Schöpfung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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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从那些不存在相应环保规定的国家那里买到同样的产品的话。

为了预防不公平的市场条件，国际性的规定和协议是必要的。由

于很多环保问题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并且具有国际性特点，这样的

协议也是必要的。在这里要提出的是空气和水的污染、化学废品

的存放、放射性物质的泄漏以及对人类共有的资源的剥削(譬如海

洋中的鲸鱼)0 "国家团体(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的另一个任

务在于保护第三世界国家(在可能的程度上)免受环境的损坏......

因而应当给予它们最新的(而不是那些已经是过时的)环保设施，

使之配合它们已经开始的工业化过程。"①

然而，很多环保措施在国际协定之前也是可能的并且多次是

一个义务。人们应该认识到，除了政府之外，私人部门也表现出了

环保意识。工业的重要部门也以一种相当大的责任心开始参与环

保的工作。

生态立法(ecological legislation)不只想提高企业家和生产者

的责任感，它也向每一个公民提出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1)忠诚

地遵守已有的法律规定 ;(2)支持环保必要的政治措施 ;(3)有个人

的环保责任感。公民不可以只局限于守法而同时认为一切不禁止

的行为是合法的。每个人在其良心面前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也是如此，在生态问题上更是如此。

七、结论

生态危机对人类来说不仅仅是技术文明中的一个要克服的问

题，它的范围更广。"这里所发生的事似乎等于在 15 世纪所发生

的事;当时欧洲|中心论开始衰退。我们多少世纪习惯用的精神上

的坐标(the spritual coordinates)改变了;神话所陈述的标准改变

①见 Otto Triffterer , "Recht als eines der Instrumente zur Bewältigung der Umwelt

krise" , in:Fär ein Lebensrecht der Schöpfung ， 已d. by D. M Bauer and G. Virt 

CSalzburg: Otto Mueller , 1987)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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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自然不再是那种提供一切的、不需要经济地利用资源的‘大

妈妈'(神话中的 Great Mother); 自然不再是我们身体生活的坚

固基础，不再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能满足我们需要的根源。"①人也

不能说是万物的尺度。他不是创造界的主宰者，而是其中的一个

部分。他与受造界有亲切的关系并且应该珍惜它，正如人也珍惜

和照顾自己的身体一样。人必须学习(或重新学习) ，他是一个更

广大的实在的部分，而如果他忽略这个实在的需要和要求，他也会

伤害自己。

世界的存在表达出美善和价值，因为它是上主智慧的受造物，

而在万物中都能发现这个智慧。在《旧约·箴言篇》中，人格化的

智慧向人们说:当上主"建立高天时，我已在场;当他在深渊之上划

出穹苍时，当他上使穹苍稳、立，下使渊源固定时，......当他给大地

奠定基础时，我已在他身旁，充作持师。那时，我夭夭是他的喜悦，

不断在他前欢跃;欢跃于尘寰之间，乐于世人共处"(((箴言篇 ))8 : 

27~31)。地球不仅是上主的财产，它也表现出他的智慧的临在以

及圣神(神之灵)的沟通 (a presence of his wisdom and a commu 

nication of his divine Spirit) 0 "我们将‘按照自然'而生活，如果我

们找到了上主并且在自然中尊敬他，而在上主中尊敬自然。"②

如果人不承认和尊重自然的本性，他不能有真正的平安与幸

福;自然本来是上主智慧的化工以及他的美善的临在。生态危机

教训人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坐标"。世界的中心并不是人而是上

主，是天主的国与他的荣耀。神圣智慧所规定的计划是万物的尺

度，是人与整个受造界的标准。为了这个天国工作并且遵守上主

的计划就等于爱上主、爱人以及爱自然。

①见 Carmelo Vigna , "Per la costruzione di un'etica dell'ambiente" , in Questione eco

logica e coscienza cristiana , ed. by A. Caprioli and L. Vaccaro (Brescia: Morcelli

ana ， 1988) ， 167f。

②见 Juergen Moltmann，叮_a crisi ecologica: pace COn la natura?" , in Questione ec。一

logic，α e coscienza cristiana ， 前寻 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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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ndoned goods，被遗弃的物品、废弃物品， 11 ， 2 ， 2.

Abdominal pregnacy，腹腔娃振， 7 ， 3 ， 2.

Abduction，诱拐， 9 ， 3 ， 2.

Abortio日，堕胎， 7 , 5 , 2 , 3 ; concept，概念; excommunication for，因之而绝

罚; indications ，理由， 7 , 5 , 2 , 3; morality，道德问题; therapeutic , indirect，治疗

性的、间接的堕胎， 7 , 3 , 2 , 3 ; direct ，直接的， 7 ， 5 ， 2 ， 3.

Abraham，亚巴郎， example of faith，信德的榜样， 1 ， 1 ，1.

Abstinence，守斋， precept of the Church，教会规戒， 5 ， 3 ， 2.

Accession，增益， 11 ,2 , 2. 

Accidents , liability for，为事故要负的责任， 11 ， 2 ， 4.

Accused , denial of accusation，被告否认犯法行为， 8 ， 2 ， 3.

Acedia，懦弱， 2 ， 3 ， 3.

Acrobatics ，杂技， moral町，道德'性， 7 ， 4.

Addiction，上瘾， 7 ， 2 ， 5.

Adultery 通奸， 9 ， 2 ， 4 ， 4; reason for denial of marriage debt，可以是拒绝

夫妻性爱的理由， 9 ， 3 ， 4 ， 2.

① 数字表示章节，如 :"11 ， 2 ， 2~'表示"第 11 章第 2 节第 2 段"， "0"表示"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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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pe，仁爱、慈爱、博爱、圣爱， 3 ， 1 ， 1; integration of sexual love with a 

gape，性爱应在仁爱中找到整合， 9 ， 2 ， 4.

Aggression，侵略， defence against unjust 抵抗不公正的侵略， 7 ， 5 ， 3 ;1 0 ，

3 , 4 , 2 ; war of，侵略性的战争， 10 ， 3 ， 4 ， 2.

AIDS，艾滋病， duty to avoid contagion，避免传染的义务， 7 ， 4 ， 2 仆， 2 ， 5;

9 , 3 , 4 , 2; duty to treat victims，治疗患者的义务， 6 ，1， 3 ， 2 汀， 4 ， 2; revelation of 

it to others ，向别人揭露， 8 ， 1 ， 3 ， 2.

Alcoholics Anon归口ous，"无名酒鬼"(戎酒组织)， 7 ， 3.

Alcoholism，酒精中毒症， 7 ， 2 , 5 ; cause of traffic accidents，交通事故的原

因， 7 ， 2 ， 5 ; causes and remedies，来源和补救之道， 6 ， 1 ， 3 ， 1; 7 , 2 , 5. 

Alms-giving，施舍， 6 ， 2.

Ambition , inordinate，不正轨的雄心， 8 ，1， 2 ，1.

Amniocentesis ，羊水测验， 7 ， 3 ， 4.

Amor complacent时，欣赏之爱，Amor concupiscentiae，欲求之爱，Amor

benevolent肘，仁慈之爱， 3 ，1.

Amplexus reservatus，保留的拥抱.9 ， 3 ， 3 ， 4.

Amulets , 3;户身符， 4 ， 3 ， 3.

Angels，天使、天神， veneration of，恭敬天使， 4 ，1， 3.

Animals，动物， appropriation of wild or strayi吨，占有野生动物或走失的

动物， 11 , 2 , 2 , 3; responsible care for，照顾动物， 12 ， 3 ， 5; restitution for dama

ges caused by domestic，为家畜造成损失的赔款， 11 , 5 , 2 ; rights of，动物的权

利， 12 ， 3 ， 5.

Animation of the embryo，胚胎的激活与受灵魂之时刻， delayed animation 

and therapeutic abortion，延迟的激活与治疗性堕胎， 7 , 5 , 2 , 3 ; time of，受灵魂

的时刻， 7 ， 5 ， 2 ， 3.

Annulment，取消， of contracts with minors，与儿童合同的取消， 1 1， 2 ， 2 ，

3;of vows (indirect) ，圣愿的取消(间接)5 ， 4 ， 4.

Anointing of the sick，病人傅油圣事， assistance for the sick and dying 

through，通过此圣事而帮助病人， 7 ， 6; duty to receive it，接受圣事的义务， 5 ，

2 , 2; ecumenical sharing in，通过此圣事表达大公合一精神， 1 ， 3 ， 5 ， 2.

Anonymous denunciation，无名的诽谤， 8 ， 1 ， 3.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as source of natural law，人类学是自然法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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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0.

4,2. 

Anxiety , existential ，人的焦虑， result of lack of faith，缺乏信仰的后果，1，

Apologetics , false，不妥当的辩护， to be declined ，要拒绝， 10 ， 4 ，1， 4.

Apostasy，叛教， 1 ， 4 ， 3.

Apostolate of charity，慈善E作， 6 ， 2;10 ， 4 ， 3;10 ， 4 ， 2;11 ， 3 ， 4 ， 2.

Appendix , incidental removal，言肠， 7 ， 3 ，1， 4.

Arms race，军备竞赛， to be arrest吐，必须控制， 10 ， 4 ， 2.

Artificial insemination，人工授精， 7 ， 3 ， 2 ， 4.

Artificial means of birth control，人工的计划生育方法， 9队， 3 ， 3 ， 3孔. 
As岱se臼ensus r陀时eli昭os饥1山敬重的随从， 1 ， 3 ， 6.

Astrology，占星术， 4 ， 3 ， 3.

Atheism，无神论， 1 ， 4 ， 2.

Atomic warfare ，核战争， 10 ， 3 ， 4 ， 3.

Atonement for criminal offences，为犯法行为做补赎， 10 ， 3 ， 3 ， 5 ，

Attention，注意、专心， condition for prayer 祈祷的前提， 5 , 1 , 3; required 

for holy Mass，在弥撒中的专心， 5 ， 2 ，1.

Authority，权威， biblical teaching，圣经关于权威的说法， 10 ， 1 ， 2 ， 1; con 

cept，概念， 10 , 1 , 2 ; demand of the common good，公益的需要， 10 , 1, 1 , 3 ; exer

cise in a spirit of service，以服务的精神施行权威， 10 , 1 , 2 , 3 ; functions，功能，

10 , 1 , 2 ; necessi ty ，必要性， 10 ，1， 2.

Authority of the Church，教会的权威， in doctrinal matters，在教义问题

上，1， 3 , 6; 10 ,4 ,2; in matters of Church order，在教务问题上，1， 3 ， 6.

Au tografts ，同体移植， 7 ， 3 ， 2 ， 2.

Autonomy , unwarranted modes. 自立的不妥当形式， pri命，骄傲，1， 4 , 1; 

secularism，世俗主义，1， 4 ， 2 ， 2.

Avarice ，贪婪， 11 ,2 ,3 , 3. 

Bankruptcy，破产， 11 ， 2 ， 4 ， 2;11 ， 3.

Baptism 圣洗、洗礼， duty to receive it，接受它的义务， 5 ， 2 ， 2; faith re 

quired in emergency，在紧急情况中必须有的信仰，1， 3 ，1.

Baptism of infants ，婴儿受洗， 5.2 ， 2.

Barbiturates. 巳比妥类 .7 ，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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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culture ，健美文化， 9 ， 2 ，1，1.

Beginning of human life，人生的开始， 7 ， 5 ， 2 ， 3.

Believers ，信徒， duties towards the Church，信徒对教会的义务， 10.4.2.

Bequests in favour of pious Causes. 利教会的遗嘱. to be respected. 必须

尊重 .11.2 ， 2 ， 3.

Betrothal.参见 Engagement time. 

Betting contracts. 打赌合同， obligation，约束力， 11 ， 2.2 ， 3.

Bible.参见 Holy Scripture. 

Billings method，一种避孕方法 .9 ， 3 ， 3.2.

Biphasic record，月经纪录， 9 ， 3 ， 3 ， 2.

Birth anomalies，天生畸形儿， duty of treatment and limits，治疗的义务与

限度， 7 ， 3 ，1， 2.

Birth control ，计划生育. controverted means，被争论的方法， 9 ， 3 ， 3.3;

j ustification，合理a性 .7 ， 4; 9 , 3 , 3 , 1; natural family planning，自然计划生育方

法. 9 , 3 , 3 , 2. Bishops , see Clerics. 

Blasphemy，亵渎、亵圣， 5 ， 5 ，1.

Blessed Sacrament.参见 Eucharist.

Blind obedience，盲目的服从， 10 ， 1 ， 3;10 ， 3.4.3.

Body , Christian view.基督信仰对身体的看法 .7 ，1.

Books , forbidden ，禁书，1， 3 ， 4.

Breviary，参见 Divine office. 

Bribery 贿赂， to be declined，必须拒绝， 10 ， 3.3 ， 2 ;to be penalized，必须)~

罚， 10 ， 3 ， 2;10.3 ， 5 ， 3.

Burden attached to a contract.合同带来的负担 .11 ， 2 ， 2.3.

Burglary，盗窃， 11.2 ， 4 ， 4.

Burial , ecclesiastical.教会葬礼， loss of right for suicides，自杀者与获得教

会葬礼的权利 .7 ， 5 ，1.

Buying and selling，买卖， 11 , 2 ,2 , 3. 

Caesareans，剖腹产、剖腹手术. 7. 3 , 2 , 3; reason for hysterectomy , 7 , 3 , 

2.2. 

Calumny，诽谤 .8 ，1， 3.

Cancer patients，癌症患者， nursing of incurable，照顾无法治疗的患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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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Cannabis ，大麻， 7 ， 2 ， 5.

Canonical form of marriage，教会法定的婚姻形式， 9 ， 3 ， 2; dispensation ，豁

免， 9 ， 3 ， 3; exceptions from ， 19Ú外， 9 ， 2 ， 4 ， 3.

Canon law 教会法、天主教法典， function in the Church，在教会中的作

用， 10 ， 4 ，1， 4.

Capital and labour，劳方与资方， social partner forces，劳资双方在社会上

的伙伴关系， 11 ，1， 4.

Capitalism，资本主义， social theory，作为社会理论的资本主义， 1 1， 3 ， 1;

7 ,3 , 2 ; infl uence on trade unions，对工会的影响， 11 ，1， 4.

Capital punishment，死刑， 10 ， 3 ， 3.

Caresses，爱抚， in premarital relations ，在婚前关系中， 9 ， 2 ， 4 ， 1;9 ， 2 ， 4 ， 2;

in married life 在婚姻生活中， 9 ， 3 ， 4 ， 3.

Castration，阉割， 7 ， 3 ， 2 ， 2.

Celibacy，为天国的独身生活， agape as its soul，以仁爱为核心， 9 ， 2 ， 4 ， 1;

need of vigilance in fantasy life in celibacy，必须注意自己的想象与幻想， 9 ， 2 ，

2; recommendation by Scripture，圣经推荐的， 9 ，1，1.

Charity，仁慈、哀襟， corporeal and spiritual works of，形哀与神哀的善工，

6 ,2; manner of charitable help，施行慈善协助的风格， 6 ， 2; sacrament of salva

tion，得救的圣事， 6 ， 3; works of , task of Christian community，基督信徒团体

的任务是慈善工作， 6 , 2 , 10 , 4 , 1, 3 ; see also Love. 

Charms ，咒语， 4 ， 3 ， 3.

Chastity , virtue，贞洁之德， 9 ， 2 ， 1 ， 2.

Children.孩子， capacity of contracting，建立合同的能力， 11 , 2 , 2 , 3 ; desir 

able number，儿女的理想数字， 9 ， 3 ， 3 ， 1; duties towards parents，对父母的义

务， 10 ， 2 ，幻 parental duties towards children，父母对孩子的义务， 10 ， 3 ， 4 ， 2;

protection against premature labour，保护孩子过早参与劳动， 11 , 1, 3 , 3 ; right 

to inheritance，继承的权利， 11 ,2 ,2 ,3; rights 权利， 10 ， 2 ， 3 ， 3.

Christ ，基督， focal point of history，历史的焦点， 11 ， 1 ， 2; followed in faith , 

在信仰中跟随他，1， 1, 2 , 2; 1, 2; object of faith，信仰的对象1，1， 2 ， 2;object of 

worship，朝拜的对象， 4 ， 1 ， 1; pioneer of faith，信仰的先驱， 1 ,2; united with the 

Christian in love，在爱内与信徒合一， 3 ， 1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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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教会， educational rights ，教育权利， 10 ， 2 ， 3 ，幻 10 ， 4 ， 3; functions 

and duties ，作用与义务， 10 ， 4 ， 1 ; public teaching office in matters of morals ，在

道德问题上有公开的训导当局， 10 ， 4 ， 3 ， 1; teaching authority in faith and mor

als，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有训导权，1， 3 ， 6;10 ， 4 ，1.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10 ， 4 ， 3.

Citizens ，公民， duties ，义务 .10 ， 3 ， 5.

Civic responsibility，公民的责任， 10 ， 3 ， 5.

Civil marriage，民法上的婚姻， dispensation from the canonical i日 cases of , 

某些民法婚姻可以豁免教会法的婚姻， 9 ， 3 ， 3.

Clerics，神职人员、圣职人员， duties and functior出义务和功能， 5 ，1， 2;5 ，

2 ，幻 10 ，幻 reverence for，获得尊敬， 5 ， 5 ， 2; right to material sustenance，对于

物质上获得支持的权利， 10 , 4 , 2; unbecoming conduct，不妥当的行为， 5 ， 5 ， 4;

10 , 4 , 1 ; unworthy treatment，不尊敬的对待， 5 ， 5 ， 3.

2 ,1. 

Closed shop，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劳资协议， 11 ， 1 ， 4.

Clothi吨，衣服， h月lene m，与卫生， 7 ， 2 ，以 modesty in，衣服与节制， 9 ，

Cocai肘，可卡因， 7 ， 2 ， 5.

Codetermination of workers.工人参与决策， 11 ，1， 5.

Co--educatio口，男女一起受教育， 9 ，1， 2.

Coercion，强迫， not incompatible with love，强迫与仁爱不是完全对立的，

6 , 1 , 2 , 2; right of authority to，权威有施行强迫的权利， 10 ，1， 2.

Cold war，冷战， 10 ， 3 ， 4 ， 2.

Common good，公益， duty of citizens to promote it，公民有促进公益的义

务， 10 ， 3 ， 2;10 ， 3 ， 5;nature，公益的本质， 10.1 ， 1 ， 2; purpose of the state ，国家

的目的是公益， 10 , 3 , 1; to be served by the economy，经济必须为公益， 11 ，

3 ,2. 

Communications media，参见 Mass Media. 

Communism，共产主义， contested by Christian social teaching，与基督教

社会教导， 11 , 2 ; see also Marxism. 

Communion , Holy，圣体圣事， admission of partners of invalid marriages 

to，让婚姻无效的夫妻领圣体的问题， 9 ， 3 ， 2 ， 3;duty to receive 山领圣体的义

务， 5 ， 2 ， 2; duty to secure the state of grace.确保恩宠状态的义务， 5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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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tation，转变， of vows，圣愿的转变， 5 ， 4 ，幻 of promissory oaths ，转

变承诺性的誓言， 8 ， 3.

Commutative justice ，交换正义， nature ，其本质， 6 , 3 , 3; criterion for the 

just wage，公正工资的标准， 11 ， 1 ， 3 ， 2.

Compensation for expropriated property，为征用的财产的赔偿， 11 ， 3 ， 4.

Competition，竞争， need of controls，竞争需要控制， 11 ， 3 ， 2; regulative 

function in the economy，在经济中的调整作用， 11 , 3 , 2. 

Complicity in u时ust damage and duty of restitution，在不义损害中的合作

与赔偿之义务， 11 , 2 , 5 , 2. 

Concealment of faith，隐瞒自己的信仰，1， 3 ， 2.

Concealment of truth，隐瞒真理， through false speech，通过假言辞隐瞒真

理， 8 ， 2 ， 3; through mental reservation，通过心中保留而隐瞒真理， 8 ， 2 ， 3.

Concubinage ，一夫多妻、同居， 9 ， 2 ， 4 ， 3;9 ， 3 ， 2 ， 5.

Condom，避孕套， 9 ， 3 ， 3 ， 3.

Confession，圣功、告解、和好圣事， duty to annual，一年一次办告解的义

务， 5 ， 2 ， 2.

Confessional secret，告解的秘密， 8 ， 4 ，1.

Confirmation 坚振圣事，也即 to recelve lt，接受它的义务， 5 ， 2 ， 2.

Conflict of duties in matters of birth control，在避孕问题上有双重义务的

冲突， 9 ， 3 ， 3 ， 4.

Conj ugal act，夫妻行为， right to it and excuses，对夫妻性爱的权利与例

外， 9 ， 3 ， 4 ， 1;10 ， 2 ， 2.

Conjugallove ，夫妻之爱， agape as sustaining force，仁爱是夫妻之爱的基

本力量， 9 , 2 , 3 ; 9 , 2 , 4 , 1 ; care for，注意夫妻之爱， 9 ， 4; expressed in the marital 

act，夫妻之爱在夫妻行为中受到表达， 9 , 1 , 3 ; purpose of marriage，夫妻之爱

是婚姻的目的之一， 9 ， 3 ， 2 ，1.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against war，在良心反对战争， 10 ， 3 ， 4 ， 4.

Consecrated persons , revere町e for，尊敬圣职人员与修道人员， 5 ， 5 ， 2.

Consumer ethics. 消费伦理， 11 ， 3 ， 2 ， 3.

Contagious disease，传染病， duty to avoid contagion，避免传染的义务， 7 ，

4; 9 , 2 , 5; 9 , 3 , 4. 

Contempt for others，看不起他人， 8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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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eption , see Birth control. 

Contracts ，合同， capacity of contracting parties，建立合同双方的能力， 11 ，

2 , 2 , 3; formal and informal contract，正式和不正式的合同， 11 ， 2 ， 2 ， 3; object , 

合同的对象， 11 ， 2 ， 2 ， 3 ;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来自合同的义务， 1 1， 2 ， 2 ， 3;

requirements for consent，同意之前提， 11 ， 2 ， 2.

Contributive justice，分配'性的正义， 6 ， 3 ， 3.

Contumely，傲慢， 8 ，1， 3.

Co盯ersion ，归依， readiness to it ，愿意归依， demand of faith，信仰的要求，

1 , 1 ; 1 , 2 , 1 ; demand of Christian hope，基督徒希望的要求， 2 ，1，1.

Cooperation , between Christians in practical matters，基督徒在实际事务

中的合作， 1 ， 3 ， 5 ， 2; between clergy and bishop，司锋和主教之间的合作， 10 ，

4 ,1 ,4. 

Cooperation in，合作于， defamation，诽谤， 8 ， 1 , 3 , 2; illicit operations ，不合

法手术， 7 ， 3 ，1， 5;u叫ust damage and duty of restitution，合作于不正义的损失

与赔偿的义务， 11 , 2 , 5 , 3. 

Copyright，版权， proprietary title，所有权， 11 , 2 , 2 , 1 ; violation equivalent 

to theft，侵犯版权等于盗窃， 11 , 2 , 4 ,4. 

Corporal works of mercy，物质性的仁慈善工、形哀善工、哀襟七端， 6 ， 2.

Correction ，纠iE. of children，对孩子的纠正， 10 ， 2 ， 3 ， 1;of law breakers , 

犯法者的纠正， 10 ， 3 ， 3 ， 5; see also Fraternal correction. 

Crack，纯可卡因， 7 ， 2 ， 5.

Creatio日， see Nature. 

Creative discipleship，创造性地跟随基督， 2 ， 2 ， 4.

Credu凶Ili町t

Crimes against humanity，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forced experimentation 

on prisoners，强迫囚犯参与实验. 7 , 3 , 3 ; immoral means of warfare，不道德的

战争手段， 10 , 3 , 4 , 3 ; torture ，拷问、虐待， 7 ， 4 ， 2.

Criminal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国家对犯法行为的审判权， 10 ， 3 ， 3 ， 5.

Criminali ty , fostered , ðe.罪行为受鼓励， by disturbed social conditions 因

不妥当的社会环境受鼓励， 10 ， 3 ， 3 ， 5; by unemployment，因失业， 11 ，1， 3.

Criterion of the moral norm，道德原则的准绳， 0.

Criticism，批评， 8 ， 1 ， 2 ， 3;8 ， 2 ， 2 ， 1;10 ， 1 ， 2 ， 3;10 ，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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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of religion，对宗教的批判， byatheism，无神论， 1 ,4 ,2; by Marx

Ism，马克思主义， 2 ， 1; by secularism，世俗主义，1， 4 , 2; result of prejudice，成

见的结果， 3 ， 3.

Cruelties ，残酷行为， prevention of，防备， against animals，对动物， 12 ， 3 ，

幻 against humans，对人的残酷行为， 7 ， 4 ， 2.

Cult，参见 Worship.

Culture，文化， care for it , task for the state，照顾文化是国家的任务， 10 ，

3, 3 , 3; Cursing , ì且咒， 5 ， 5 ，1.

Customs , relevance for moral norrns，习惯对道德原则的影响， 9 ， 2 ， 1; 9 , 

2 ,4.2. 

Damage ，参ih!. Unjust damage. 

Danci吨，跳舞， 9 ， 2 ，1， 2 叶， 2 ， 4 ，1.

Dating , (与异性)约会， 9 ， 2 ， 4 ， 1 ; 9 , 2 ,4 , 2; role of erotic fantasies in，在约

会中的性幻想， 9 ， 2 ， 2.

Deacons ，参见 Cletics.

Death，死亡，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基督教对死亡的理解， 7 ， 3 ，1，幻

7 , 6; desire of，对死的渴望， 7 ， 6 ;moment of，死亡的时刻， 7 ， 3 ， 2.

Death penalty，死刑， 10 ， 3 ， 3.

Debt , conjugal，夫妻之间的任务、夫妻之爱， 9 ， 3 ， 4 ，1.

Debt question，债务问题， international ，国际的， 11 ， 3 ， 4.

Debts，债务， prescription，时效， 11 ， 2 ， 2 ，幻 refusal to pay，拒绝还债， basis 

for the duty of restitution，还债义务的基本， 11 ， 2 ， 5 ， 1; equivalent to theft ，等

于盗窃， 11 ， 2 ， 4 ， 4; ground for occult compensation，秘密补偿的理由， 11 ， 2 ，

4 ,5. 

Defamation，诋毁， 8 ，1， 3.

Defence ， military，国防， right and limits ，权利与限度， 10 ， 3 ， 4 ， 2;10 ， 3 ， 5.

Democracy，民主， 10 , 3 , 1 ; in public life 在公共生活中的民主， 10 ， 3 ，与

11 , 3 , 3 ; in trade unior毡，在工会中的民主， 11 ， 1 ， 4; supported by private own 

ership，私有权肯定民主， 11 ， 2 ，1.

Denial of faith，否认信仰， 0.

Denunciation of faults to authorities，向权威回报问题，8 ， 1 ， 2 ， 3;8 ， 1 ， 3 ， 2.

Desecration of sacr巳d places，神圣场所的亵渎， 5 ， 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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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re 欲望， sinful ，有罪的欲求， in matters of chastity，在贞洁上的有罪

欲求， 9 ， 2 ， 2.

Despair，失望， 2 ， 3 ， 2.

Destinv of man，参见 Ultimate end. 

Deterrence ，遏止、威慑， of crime，遏止犯法行为， 10 , 3 , 5 ; of nuclear ag

gression. 威慑核侵略， 10 ， 3 ， 4 ， 3.

Detraction，贬低， 8 ， 1 ， 3.

Development aid，发展协助， assistance in education , form of，在教育上的

协助， 1 1， 3 , 3 , 3; 11 , 3 , 4 , 2; obligation of wealthy nations，富有国家的义务，

11 , 2 , 3 , 3;11 , 3 , 4 , 2. 

Dichotomy，二元分裂， false , between religion and service to the world，在

宗教与世俗服务之间的分裂是不妥当的， 0; 11 ,:3, 4 , 2. 

Direct/ indirect，直接/问接， abortion，堕胎， 7 ， 5 ， 2 ， 3; euthanasia，安乐死，

7 , 5 , 2 , 2; killi吨，杀死， 7 , 5 ; sterilization ，绝育， 7 ， 3 ， 2 ， 2.

Discriminating use of weapons，使用武器时需要有辨别， 10 ， 3 ， 4 ， 3.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对妇女的歧视， countered by Christian 

m1ss1ons，基督宗教的传教运动克服了对妇女的歧视，1， 3 , 3 ，与 in history，在

历史上， 9 , 1 , 5 ; to be remedied 必须反对， 6 ， 3 ， 5 仆， 2 ， 3 ， 4; 10 , 1, 1, 3. 

Dishonour，不尊敬， to God，对上主， 5 ， 5 ， 1 ;to m凹，对人， 8 ，1， 3.

Disobedience，不服从， civil，公民的不服从， 10 ， 3 ， 5 ， 2 ;for the sake of con

sClence，由于良心的理由， 10 ，1， 3 ， 2; 10 ，与 of children to parents，孩子对父母

的不服从， 10 ， 2 ， 4;to unjust state anthority，对于不公正国家权威的不服从，

10 , 3 , 6 , 2;to u时ust military orders，对于不公正军事命令的不服从， 10 ， 3 ， 5.

Disparity of cult，信仰不同， marriage impedimen t ，婚姻阻碍， 10 ， 3 ， 4 ， 2.

Dispensation，豁免， from fast and abstinence，守斋与禁食的豁免， 5 ， 3 ， 2;

from promissory oaths，承诺性誓言的豁免， 8 , 3; from servile work on Sun 

days，主日不能劳动的豁免， 5 ， 3 ，1，幻 from Sunday Mass，参与主日弥撒的豁

免， 5 , 3 , 1 , 3 ; from vows，圣愿的豁免， 5 , 4 , 4 ; in mixed marriages，混合婚姻中

的豁免， 9 ， 3 ， 2 ， 5.

Dissent ，不同意， theological，神学上的不同意， justification and limits. 合

理性与限度， 1 ， 3 ， 6.

Distractions ，分心， 1口 prayer，祈祷中的分心， 5 ， 1 ， 3;in Sundav Mass，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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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撒中的分心 .5.2. 1， 3.

Distributive justice. 分配正义， 6.3 ， 3.

Divination.算命.4.3.3.

Divine office. 日课， duty of clerics to pray it，神职人员有念日课的义务，

5.1.2; 10.4. 1 , 3 ; not invalid because of distractions.念日课不会因分心而成

为无效的 .5.1.3.

Divine virtues. 参Ijt!， Theological virtues. 

Di忖vm川1

Divorce. 离婚. cause of poverty of single-parent families 单一家长家庭贫

困的原因 .10.2.3.1; contrary to the nature of marriage，违反婚姻的本质 .9 ，

3 ,2.3; pastoral considerations.牧灵的考虑. 9 • 3 • 2 • 3; separation from bed and 

board. 分居， 9.3.2.3.

Divorce.civil. 民法上的离婚. right to sue for it for serious reasons. 为了

重大的理由，人们有权利在法律上要求它 .9.3.5.2.

2.5. 

Domestic servants. 家庭中的仆人， rights and duties. 权利和义务 .10.

Domestic thefts，家中偷窃 .11 ,2.4.4. 

Double-check method.双种检查月经的方法 .9 ， 3.3 ， 2.

Doubts against faith. 怀疑信仰， 6 ，1， 3.

Drugs，毒品、药物 .6 ， 1 • 3 .1 ; 7 , 2 , 5. 

Dualism.参见 Dichotomy.

口Je process.正当法律昕案 .right to.正当法案的权利， 10 ， 3 ， 3 ， 4.

Dying patients. 面临死亡的病人.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condition，对于

自己情况的知识， 7.3 ， 2; spiritual assistance ，精神土的协助， 7.6; treatment ，治

疗 .7.3 ，1， 4.

Easter Communion，复活节时领圣体.5.2.2.

Eastern Churches，东方教会， promotion of unity with，促进与它们的合

一， 1 ， 3.5; sharing in liturgical worship.在礼仪上的共融 .1.3 ， 5.2.

Ecological ethics ，生态伦理， 12; see also Environment. 

Ecology. concept，生态学的概念 .12.3.

Economic activity，经济活动， purpose. 目的， authentic end. 真正的目的，

11.3 , 2; insufficient views，不完美的观点 .1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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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policy，经济政策，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在国际层面上， 11 ，

3 ， 3 ，幻 task of state authority，国家权威的任务， 10 , 3 , 3 , 2; 11 , 3 , 3; taxation as 

means of，收税是经济政策的方法之一， 10 ， 3 ， 3 ， 4.

Ectopic operations，子宫之外的手术， 7 ， 3 ， 2 ， 3.

Ecumenical marriage，表达大公合一精神的婚姻， 9 ， 3 ， 3.

Ecumenism，大公合一运动、教会合一运动、普世教会运动， duty of pro

motion of Christian unity，促进基督徒合一的义务， 1 , 3 , 5; ecumenical educa 

tion，合一精神的教育， 1 , 3 , 5 , 2; sharing of spiritual resources，分享精神资源，

1 , 3 , 5 , 2. 

Education，教育， differentiation for the two sexes，辨别男女的教育， 9 ， 1 ，

2; duty and right of parents，父母的义务和权利， 10 , 2 , 3 , 1 ; function of the 

family，家庭的功能， 10 ， 2 , 1 ; prime means to combat poverty，克服穷困的首要

方法， 1 1， 3 ， 3 ，幻 role of the Church，教会的角色， 10 , 2 , 3 ; role of the state ，国

家的角色， 10 ， 2 ， 3;10 ， 3 ， 3.

Elderlv , duty of care for，照顾老人的义务， 10 ， 2 ， 5.

Empirical sciences as source .of natural law，实验科学方面的知识是自然

法的来源之一，0 ，

Employees , duties ，员工的义务， 11 ， 2 ， 2 ， 3.

Employers , duties towards domestic servants，雇主对家庭中仆人的义务，

10 , 2 , 5; need of concer口 for employees，对关'怀员工的需要 11 , 2; 11 , 3 , 2 , 3. 

Enemies , love of，爱敌人， 5 ， 4 ， 1 刊，1， 1 爪，1， 3 ， 3.

Engagement time，订婚时期， expressions of affection，表达感情， 9 ， 2 ， 4;

10 , 1, 3 , 1 ; 9 , 3 , 1 , 2 ; goals to be achieved，要达到的目的， 9 , 2 , 4 , 2; nature , 

rights and duties of，订婚时期的性质、其权利与义务， 9 , 3 , 1 ; role of fantasies 

m，幻想的角色， 9 ， 2 ， 2.

En trepreneur ，企业家， vocation and duties. 使命和义务， 11 , 3 , 2 , 2. 

Environment ，环境， protection，环保， concrete reqUlrements 具体要求，

12 , 3 , 2; global challenge，全球性的挑战， 1 1， 3 ，钉 obstacles ，阻碍， 12 ， 3 ， 1; re

sponsibility of citizens ，公民的责任， 11 ， 3 ， 3; 12 , 3;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te , 

国家的责任 10 ， 3 ， 3;11 ， 3 ， 2;12 ， 3 ， 6.

Epistolary secret ，通信秘密、信封秘密， 8 ， 4 ， 3.

Equality，平等， of all men before the law，在法律面前所有人是平等的，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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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10 , 3 , 3 , 2;10 , 3 , 3 , 5;of man and woman，男女平等， 9 ，1， 5.

Equivocal speech，含糊言辞， 8 ， 2 ， 3.

Ergot，麦角， use during pregnancy，娃振时使用麦角， 7 ， 3 ， 2.

Error，错误， in contracts，合同中的错误， 11 , 2 , 2 , 3; in sales 销售中的错

误， 1 1， 2 ， 2 ， 3;in vows 发圣愿中的错误， 5 ， 4 ， 2.

Eschatological approach in moral theology，伦理神学的末世论观点， 0.

Eschatological mission of the Christian，基督徒的末世'性使命， 2 ， 2 ， 3.

Eucharist，感恩祭、弥撒， duty of participation on Sundays，主日参与弥撒

的义务， 5 ， 2 ， 2;5 ， 2 ，1， 3;也即 of reverent treatment 尊重弥撒的义务， 5 ， 5 ， 4;

ecur而nical sharing in，不同教会在弥撒中的合一， 1 , 3 , 5 , 2 ; see also Commun 

ion , Holy. 

Eucharist fast ，弥撒前守斋， 5 ， 2 ， 2.

Eugenics ，优生， indication for abortion (illicit) ，堕胎的理由(不合法)， 7 ，

3 , 4;7 , 3 , 5 , 2 , 3;reason for birth control ，计划生育的理由， 9 ， 3 ， 3 ，1.

Euthanasia，安乐死， 7 ， 5 ， 2 ， 2.

Evange!ization，参见 Missionary activity. 

Evasion of taxes ，逃税， duty of rest山tlOn 赔偿的义务， 10 ， 3 ， 5 ， 3.

Example , good，好榜样， duty to，作好榜样的义务， 1 ， 3 ， 3; value，价值， 8 ，

1, 2. 

Excommunication，绝罚， for abortion，与堕胎， 7 , 5 , 2 , 3; for desecration of 

the sacred species，侮辱圣体而受绝罚， 5 ， 5 ，幻 for physical violence against the 

Pope，因武力反对教宗而受绝罚， 5 ， 5 ， 2.

Excursions and Sunday Mass，主日弥撒与主日旅行， 5 ， 2 ，1， 2.

Existential ends，存在性目的， 10 ， 1 ， 1;10 ， 3 ， 1;11 ， 3 ， 1.

Experimentation on human beings，涉及人的实验， 7 ， 3 ， 3.

Faint-heartedness , sin against hope，懦弱是违反希望的罪， 2 ， 3 ， 3.

Fai恼t出h ， f信言{仰印、f信言德， bi池削bl恤l且lC叫a址1 t优巳a挝chi丑旧m毕圣经的教导，1，1， 2μ; c∞ond叫di山tion for r陀巳

cepμ阳tio∞n of sa缸cram丑1巳nts，领受圣事的前提， 5 ， 2 ， 3; c∞O且t优en川t o{，信仰的内容，1， 1 , 

1; 1 , 1 , 2; 1 , 3; duty of Christian faith，基督信仰的义务， 1 , 3; ecclesia!ity of 

faith，信仰的教会性，1， 3 , 6;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salvation，为了达到救恩

的必要知识， 1 , 1 , 3;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baptism in emergency，紧急情况

领洗所必要的知识， 1 ， 3 ， 1; nature，信仰的本质， 1 , 1; necessity，信仰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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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0; nourished by liturgy and prayer，礼仪与祈祷是信仰的营养，1， 2;5 ，1， 2;

sms agamst ，违反信仰的罪，1， 4;UI盯ersal duty to，信仰的普遍义务， 1 ， 2.

2 ,3. 

Faith-heali吨，因信仰而治疗人， 4 ， 3 ，1.

Faithfulness，忠{言， 8 ， 3.

F allopian tt趾，输卵管， treatment of pregnancy in，处理输卵管娃振， 7 ， 3 ，

False speech，~言辞， 8 ， 2 ， 3.

Family，家庭， dissolution of, cause of poverty，家庭的分裂是穷困的原因，

10 , 2 ,3 ,1;duties and rights of parents，父母的义务和权利， 10 ， 2 ， 3;duties in 

the wider family，家族中的义务， 10 ， 2 ， 5;duties of spouses ，夫妻的义务， 10 ， 2 ，

2; economic duties of its members，家庭成员的经济义务， 10 ， 2 ， 1;10 ， 2 ， 2;na

ture and functions，本质与功能， 10 ， 2;right to support by the state，家庭有权

利获得国家的支持， 10 ， 2 ， 3.

2 , 4. 

F amfily income , right to ，家庭收入的权利， 10 ， 2 ， 3;11 ， 1 ， 3 ， 2.

Family planni吨，计划生育， 9 ， 3 ， 3.

Fashions，流行服装， 9 ， 2 ， 1 , 1; concern for healt峙，关切健康的时装， 7 ，

Fasti吨，守斋、禁食， eucharistic fast，弥撒前的守斋， 5 ， 2 ， 2; means of self

discipline ，自我克制的方法， 7 ， 2 ， 3; precept of the Church，教会的诫命， 5 ， 3 ，与

religious meaning，宗教意义， 5 ， 3 ， 2.

Fear，恐惧， influence on contracts，对合同的影响， 11 , 2 , 2 , 3; last will ，遗

嘱， 11 , 2 , 2 ,3 , 3 ; oaths ，誓言， 8 ， 2 ， 4; vows ，圣愿， 5 ， 4 ， 2.

Fear of GDd，敬畏上主， 2 ， 1 ， 2;3 ， 1 ，1.

Fellatio ，口交， 9 ， 2 ， 5.

Fetishism，对恋物的兴趣， 9 ， 2 ， 5.

Fetoscopy ，1ß!tl视胚胎的技术， 7 ， 3 ， 4.

Fictitiol出虚假的， consent to contract 对合同的同意， 11 ， 2 ， 2 ， 3; oath，虚

假的誓言， 8 ， 2 ， 4.

Fidelity，忠贞， conjugal duty to ，夫妻的义务， 9 ， 2 ， 4 ， 4;10 ， 2 ， 2.

Fiscal policy，财政， necessity，财政的必要性， 10 , 3 , 5; requirements for 

Just，公正财政的条件， 10 ， 3 ， 3.

Flight duri吨 persecutlOn，在教难时期的逃难，1，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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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theft ，偷东西吃， 11 ， 2 ， 4 ， 5.

Foods , clean and unclean，洁净的和不洁的食品， 7 ， 2 ， 2.

Force , influence on contracts，压力对合同的影响， 11 ， 2 ， 2 ， 3; last will ，对

遗嘱的影响， 1 1， 2 , 2 , 3; oaths ，誓言， 8 ， 2 ， 4.

F orgi veness，宽恕， 6 ，1， 2 凶，1， 3 , 3. 

Fornication，淫乱、奸淫、私通， 9 ， 2 ， 4 ， 3.

Fortune-telli吨，占卡术， 4 ， 3 ， 3.

Fraternal correction，兄弟问的纠正， 8 ，1， 2.

Fraud，欺诈， 1 1. 2 , 4; duty of restitution，归还的义务， 1 1， 2 ， 5.

F reedom of conscience，良心的自由， human right，人权之一， 6 ， 3 , 5 ; right 

of physicians and patienl，医生与病人的权利， 7 ， 3 ， 1; right of nurses，护士的权

利， 7 ， 3 ， 2.

Freedom of expression，言论自由， duty of the slate to guarantee it，国家必

须确保官， 8 ， 4 ， 3; 10 , 3 , 3; 11. 3.3; human right.人权之一 .6. 3.5; 8 • 4.2; lim 

lts ，限度， 5.5.1;6 ， 3.5;9 ， 2.1.

F reedom of religion.参见 Religious liberty. 

Free market economy，自由市场经济， 11.3 ， 2; limits ，限度， 11 ， 2 ， 2;11 ， 3.

3; 1l, 3 , 4;12 , 3.6;role in development aid.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角色 .1 1， 3. 

4.2. 

F reemasonry .共济会，1， 3 , 5. 

Free trade ，参见 Free market economy. 

F ridaý abstinence，星期五守斋， 5 ， 3 ， 2.

Friendships ，友谊， at dating age. 青年时期的友谊， 9 • 2 , 4 ; dangerous to 

faith，对信仰构成危险的友谊. 1 , 3 , 4 ; of homosexuals，同性恋者的友谊， 9 ，

1, 5. 

3 ,4. 

Gambli吨，赌博， duty not to waste in.不能浪费的义务， 7 ， 2 ， 4.

Game , appropriation of. 占有猎物， 11 ， 2 ， 2 ， 3.

Gender dysphoria syndrome，性别焦虑综合征， 7 ， 3 ， 2.

Genetie defects.基因上的缺陷， diagnosis and assistance，认定与协助， 7.

Genetic engineering，基因工程、遗传工程， 7 ， 3 ， 4.

General justiceC = legal justic时，普遍正义(法律正义).6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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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of God，上主的光荣， purpose of human activity，人的行动的目的是

上主的荣耀， 10 ， 1 ， 1; 11 , 3 , 2; 12 , 3 , 6; ultimate end of existence，人生的终极目

标， 0.

Golden rule，金科玉律("己所欲施于人勺， 6 ， 1; 6 , 2; 7 , 3 , 1; 10 , 3 , 4. 

Good example，参见 Example ， good. 

Good faith，诚心、善意， invalidity of marriage on the basis of，善意婚姻的

无效， 9 ， 3 ， 2 ， 3;possessor in，诚实的占有者， duties ，义务， 1 1， 2 ， 5.

Gossip，流言萤语， 8 ， 1 ， 3.

Government authorities , duties，国家当局的义务， 10 ， 3 ， 2.

Grace , state of，恩宠的状态， condition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

ments，给予圣事的前提， 5 ， 2 ， 4; condition for reception of the sacraments of 

the living，领受活人圣事的前提， 5 ， 2 ， 3.

Gratitude，感恩之心， duty of children towards parents，孩子对父母的义

务， 10 ， 2 ， 4. Greed，贪婪 .1 1， 2 , 3. 

Guerilla warfare，游击战， 10 ， 3 ， 4.

Hashish，印度大麻， 7 ， 2 ， 5.

Hatred，憎恨， against God，对上主的， 3 , 3 ; against the Church 对教会的，

3 , 3; of repudiation and of enmity( odium abominationis et odium inimicitia时，

拒绝之憎恨与仇敌之憎恨(羞恶之憎恨与敌人之憎恨) , 6 , 1 , 3. 

Health，健康， duty to care for，关注健康的义务 .7 ， 2 ， 2 川， 3 ， 1;10.3 ， 5:

lawful and unlawful endangering of，合法地与不合法地威胁健康， 7 ， 4.

Heart transplants ，心脏移植手术， 7 ， 3 ， 2 ，1.

Heresy，异端，1， 4.3.

Heroin，海洛因， 7 ， 2 ， 5.

Heterografts，异体移植手术， 7 ， 3 ， 2.

Holy Communion，参见Communion. Holy. 

Holy days ，瞻礼、法定节日， sanctification of，节日的圣化， 5 ， 3;5 ， 3 ，1.

Holy names , reverence for , 5 , 5. 

Holy Scriptures ，圣经， abuse of，滥用圣经， 5 , 5 , 4; element of worship，朝

拜因素， 4 ， 1 , 3 ; source of Christian ethics，基督宗教伦理学的基础， 0.

Holy Spirit ，圣神(圣灵)，1， 2 ， 2 汁， 3 ， 5;2 ， 1 ， 1;3 ， 1 ， 1;4 ， 1;9 ， 1 ， 1.

Homici巾，杀人， 7 ， 5 ， 2.



Hominizatio口，成人的过程， 7 ， 5 ， 2.

Homografts，同类移植， 7 ， 3 ， 2 ，1.

Homosexuality，同性恋， 9 ，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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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ur ，荣誉， nature and foundation，本质和基础， 8 ， 1 ， 1; regard for one's 

owηhonour，注意到自己的荣誉， 8. 1 , 2; reparation for offences against. 侵犯

他人的荣誉而该作的赔偿， 8 ，1， 3;respect for one's neighbor's，尊敬邻人的荣

誉， 8 ， 1 , 2; sins against.违反荣誉的罪 .8. 1， 3.

Hope，希望、望德. biblical teaching. 圣经教导. 2 • 1 ; challenges of，希望的

要求 .2 ， 2; fruits，望德的果实， 2 ， 2; nature，本质， 2 , 1 ; necessity，必要性， 0;

nourished by prayer and liturgy，祈祷和礼仪是望德的营养， 5 ， 1 , 2; sins against 

hope，违反望德的罪 .2.3.

Horoscopes，占星术， 4.3 ， 3 ， 2.

Hospice movement，安养末期病人运动， 7 ， 3 ，1，幻 7 ， 5 ， 2.

Housing , wholesome，健康的住宅， 7 ， 2 ， 2.

Humanae Vitae ，((人的生命》通谕， 9 ， 3 ， 3 ， 4.

Human dignity，人的尊严， criterion of iustice，正义的准则之一， 6 ， 3 ， 5.

Human nature，人性、人的本性， source of human rights ，人权的基础， 6 ，

3.5; source of natural law，自然法的基础 .0.

Human rights. 人权， basic demands of iustice，正义的基本要求， 6 ， 3 ， 5;

defence of. challenge of Christian hope 基督徒的希望应该保护人权， 2 ， 3;Uni

versal Declaration of , ((普遍人权宣言))， 6 ， 3.5.

Humility. false ，不妥当的谦虚， 8. 1， 2.

Hygiene.卫生 .7 ， 2.4;10 ， 3.3;10 ， 3.5.

Hypocrisy，伪善、虚伪， 8 ， 2 ， 2.

Hysterectomy , t1J除子宫手术 .7 ， 3 ， 2.

Ideology，意识形态. danger to peace，对和平的威胁， 10 , 3 • 4 , 1 ; misuse of 

faith through.通过它而不妥当地利用人们的信心， 1 , 4. 3 ; substitute for reli

glOn，宗教的代替品， 0.

Idolatry，偶像崇拜 .4 ， 3 ， 2.

Illegitimate children.不合法的孩子， cause of poverty of mothers，母亲穷

困的原因， 10 , 2 , 3; duties of parents towards. 父母对不合法孩子的义务， 10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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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omens，不吉祥的预兆， 4 ， 3 ， 3.

Immodest conversations，不洁的对话， 9 , 2 , 1 ; fashions，不洁的时装， 9 ， 2 ，

1; pr陀es优阳e臼I川1让tat创ations ，不法的表演， 9 ， 2 ，1.

Immoral contracts，不道德的合同， obligation of，其义务， 11 ,2 ,2 , 3. 

Immunity，受保护的权利 .of envoys. army chaplains. hospital orderl时，使

者、军队司锋、医疗人员的受保护权， 10 , 3 , 4; of non-combatants，不参与战争

者的受保护权， 10.3 ， 4.

Impediments of marriage，婚姻的障碍， 9 ， 2.4.4;9.3 ， 2.5.

Impure thoughts，不洁的思念， 9.2 ， 2.

Incest. 乱伦， 9.2 ， 4 ， 4.

Incurable patients，无法治疗的病人. nursing o{，照顾他们， 7 ， 3 ， 4. 1.

Index of forbidden books abrogated.禁书目录被取消，1， 3 ， 3.

Indifference ，冷漠心态， sin 丘gainst love of God，违反圣爱的罪， 3 ， 3.

Indissolubility of marriage ，婚姻的不可拆散'性， 9 ， 3 ， 2 ， 3.

Infidelity 背信， sm agamst 刨出，违反信德之罪， 1 ， 4 ， 2.

Inflation，通货膨胀， detrimental to the poor，对穷人的损害，日， 3 ， 3 ， 2.

Inheritance，遗产， taxation of，遗产税， 10 , 3 , 3 , 4 ; 11 , 2 , 2 , 3; title to pri

vate ownership，遗产构成私有权， 11 ， 2 ， 2 ， 3.

Insurance , social，社会保险， duty of governments to provide for，政府必须

提供， 10 ， 3 ， 3 ， 2;means of social security，社会稳定的办法， 11 , 1 , 3 ; provision 

for Church employees，教会员工应该有， 10 ， 4 ， 1 ， 4; sins of fraud against，欺诈

之罪， 11 ,2 ,4 , 2. 

Insurrection，起义、革命， 10 ， 3 ， 4;10 ， 3 ， 6.

Intellectual property，精神财产， 11 ， 2 ， 1; 11 , 2 , 2; violation equivalent to 

theft 侵犯它等于盗窃， 11 ,2 ,4 , 4. 

Intention , right，正确的意向， required for administration of sacraments ，施

行圣事的前提， 5 ， 2 ， 4; required for reception of sacraments，领受圣事的前提，

5 ,2 ,3. 

Intercourse , '性交， pre-ceremonial ，婚礼之前的， 9 ， 2; 4 , 3; premarital ，婚姻

之前的、婚前的， 9 ， 2 ， 4 ， 3; 9 ,3 ,1 , 2. 

Int巳rest ， ;fIJ息， form of accession，增益的形式， 11 ， 2 ， 2 ，与 iustification and 

limits ，合理'性与限度， 1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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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olitics，国际政治， duty of responsible cooperation，负责任

地合作的义务， 10 , 3 , 3 ; ecological concerns，生态上的关切， 12 ， 3 ， 6; economic 

tasks ，经济任务， 11 ， 3 ， 4.

Interrupted intercourse，中继的性变， 9 ， 3 ， 3 ， 3.

Ir由state succession，无遗嘱继承， 11 , 2 , 2 , 3. 

Inventory , 1 egal ，法律清产核查， in protection of heirs，为了保护继承人，

11 , 2 , 2 , 3. 

Invert，同性恋者， 9 ， 2 ， 5.

In vitro fertilization，体外授精， 7 ， 3 ， 2 ， 4.

Ipsation，自我封闭(手淫)， 9 ， 2 ， 3.

IUD，子宫内的避孕设置， 9 ， 3 ， 3 ， 3; see Artiticial means of birth control. 

J ewish religion，犹太宗教， dialogue with，与它的对话， 1 , 3 , 6; possibility 

of salvific faith in，得救性信仰的可能性， 1 ，1， 3; not identical with unbelief，不

等于不信， 1 ， 4 ， 2.

2 ,4. 

J ournalists ，记者， responsibilities，记者的任务， 8 ， 5;10 ， 3 ， 4.

J udges , duties ，法官的义务， 10 ， 3 ， 3.

J uridical faults，法庭的错误， 11 , 2 , 5 , 2. 

J urisdiction for administration of sacraments，关于实施圣事的规定权， 5 ，

Justice，正义、公义， biblical teaching，圣经的教导， 6 , 3 , 1 ; classifications , 

分类， 6 ， 3 ， 3; nature ，本质， 6 , 3 , 2; properties ，属性， 6 ， 3 ， 2 ， 2;relation to love , 

正义与爱的关系， 6 ， 3 ， 4.

J ustice , civil , administration of，管理民法上的正义， 10 ， 3 ， 3 ，1.

IVF，参见 In vitro fertilization. 

Killing of the innocent ，杀害无辜者， permissible indirect killi吨，允许的间

接杀害， 7 , 5 , 2 , 1 ; sinful direct killing. 有罪的直接杀害， 7 ， 5 ， 2.

Kingdom of God，上主之国、天国， obj巳ct of hope，希望的对象， 2 ，1， 1;2 ，

1 , 2; to be promoted by Christians，基督信徒应该促进官， 2 ， 2 ， 3;10 ， 1 ， 1 ， 2;ul←

timate purpose of human activity'人的行动的终极目的， 11 ， 3 ， 1;12 ， 3;v~ue

superior to material possessions，比物质财富更高的价值， 11 ， 2 ， 2.

Kingship of divine right , not warranted，没有神授的王权， 10 ， 3 ，1.

Kissing , morality，接吻的道德性， 9 ， 2 ， 4 ， 1;9 ，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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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conditions，工作条件， permission of dangers in 允许一定的危险

性， 7 ， 4 ， 1; protection against inappropriate，免遭不正当工作条件的保护， 10 ，

3 , 3 , 2; 11 , 1, 3 , 3; sinful negligence in. 在工作条件方面的有罪疏忽， 11 ，1，

3 ,3. 

Laborers.参见 Workers.

Labour union，工会， 10 ， 3 ， 4 ， 3.

La町，平信徒， apostolic cooperation，使徒工作上的合作， 10 , 4 • 2 ; partners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urch，在管理教会方面是伙伴， 10 ， 4; promotion of 

its role in the Church，促进平信徒在教会内的角色， 10 ， 4 ，1， 3.

Land reform，土地改革， 11 ， 3 ， 3 ， 4.

Land property，士产， object of ownership，占有权的对象， 1 1， 2 , 2 , 2. 

Last will ，遗嘱， 11 , 2 , 3. 

Lawyers , duties ，律师的义务， 10 ， 3 ， 3 ，1.

Legalism，法律主义， 5. 3 , 1. 4 ; transcended by love of God，上主的爱超越

法律主义， 3 ， 1 ，1.

Legal justice，法律上的正义.6 ， 3.3.

Legislation ，立ìt:， basic criteria for. 立法的基本准则， 10 , 3 , 3 , 1 ; instru

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环保的手段， 12 ， 3 ， 6; respect for，尊重立法，

7 , 2 , 1 ; 10 , 3 , 5 , 2; responsibilities in matters of，有关的责任， 10 ， 3 ， 3 ，1.

Legislative authorit时， duties. 立法权威的义务， 10 ， 3 ， 3 ，1.

Lesbianism，女性同性恋， 9 ， 3 ， 3.

Letters ，信封， reading of another person' s ，看别人的信， 8 ， 4 ， 3.

Lex talionis ，同等报复法， 10 ， 3 ， 3.

Liberalism，自由主义.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eory，经济和政治的理论，

10 , 3 , 3;11 , 3 ,1. 

Liberation，解放， challenge of Christian hope，与基督信徒的希望， 2 ， 2 ，幻

task of the Church，教会的工作， 1 ， 3 ， 3.

Liberation theology，解放神学， concerns ，关切， integral salvation，全面性

的救恩， 2 ， 2. 幻 just social structures，公正的社会结构， 11 , 3 , 3 , 2; social jus 

tlce ，社会正义， 11 , 2 , 3 , 2. 

Life , bodily，身体生活， Christian view，基督宗教的观点， 7 , 2; lawful and 

unlawful er由ngenng，使身体生命受到威胁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7 ，幻 7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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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for，为身体的责任， 7 ， 2; 7 , 3. 

Life ， human 人生， problem of its beginni吨，人生开始的问题， 7 ， 5 ， 2 ， 3.

Life of man ,meaning and purpose ，参见 Ultimate end. 

Literature. 参见 Mass media. 

Liturgical worship，礼仪的朝拜， basic duty of priests，司锋的基本义务.

10 ,4 , 1;duty to perform it properly，妥当地举行礼仪的义务， 4 ， 2 ， 2;5 ， 2 ，幻

importance and need，重要性与需要，4 ， 2 ， 2; nature ，本质， 4 ，1. 2.

Living wiU , duty to respect it ，尊重遗嘱的义务， 7 ， 3 ， 1 ， 3.

Lockout，闭厂， 11 ，1. 4.

Lost objects ，遗失物品， 11 ,2 ,2; 11 , 2 ,4 ,4. 

Love，爱慕、爱、爱德， for one' s country，爱自己的国家， 10 , 3 , 5 ; for par

ents. 爱父母， 10 ， 2 ， 4; for the Church，爱教会， 10 ， 4 ， 2; integration of sexual 

love with agape，将性爱融入仁爱， 9 ， 2 ， 4; nature and division in general ，爱的

本质与分类， 3 ， 1 ; of parents for children，父母对孩子之爱， 10 ， 2 ， 3 ， 1; see also 

Conjugallove. 

Love of enemy，爱敌人， 6 ， 1 .1 ; 6 , 1, 3 ,3. 

Iove of God，神圣的爱、圣爱、对上主之爱， biblical teachi吨，圣经教导， 3 ，

1 , 1; condition for reception of sacraments，领受圣事的前提， 5 ， 2 ， 3; nature，本

质， 3 ， 1 , 1 ; necessity，必要性， 0; nourished by prayer and liturgy，祈祷与礼仪是

圣爱的营养，3 ， 2;qualities，圣爱的特征， 3 ， 1 , 3; realization in prayer and de时，

在祈祷与行动中实现宫， 3.2; relation to love of neighbot山与爱人的关系， 5 ，

5 ，幻 6 ，1， 1 ， 2; si日s against，违反圣爱之罪， 2 ， 3.

Love of nature，对大自然的爱护， 12 ， 2.

Love of neighbour，爱邻人， biblical teaching，圣经的教导， 6 ， 1 , 1 ; manifes

tatlOns，表现， 6 ， 1 ， 1 ， 2; 6 , 2; nature ，本质， 6 , 2 ; necessary expression of divine 

love，圣爱的必然表现， 6 , 0 ; 6 , 1 , 1 , 2 ; order of，爱邻人的秩序， 6 ， 1 ， 3; qualities , 

特征， 6 ， 1.2.2; universality，普遍性， 6 ， 1 , 1 ; 6 , 1, 3. 

Love of self，自我之爱， 6 ， 1 ， 1 ， 2;6 ， 1 ， 2 ， 2 凶， 1 ， 3 ， 1 ，1.

LSD，麦角眈二乙基酸胶(一种迷幻药)， 7 ， 2 ， 5.

Luxury，奢侈浪费， sin against temperance，违反节制的罪， 7 , 2 , 3 ; against 

the poor，反对穷人的表现， 11 ， 2 ， 3;against social justice，违反社会正义的罪，

11,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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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ing，说谎， biblical teachi吨，圣经教导， 8 ， 2 ， 3; concept，概念， 8 ， 2 ， 3;

false speech，虚假言辞， 8 ， 2 ， 3; historical background，历史背景， 8 ， 2 ， 3; sinful

ness , reasons，罪责的理由， 8 ， 2 ， 3.

Lynch law，私刑， 7 ， 5 ， 2.

Magic，魔术， 4 ， 3 ， 3.

Magic pendulum，神秘的摆， 4 ， 3 ， 3.

Magic practices of piety，魔术性的朝拜方式，4 ， 3 ，1.

Magisterium of the Church，教会训导当局、甘iI导权， bearer and scope ，权

威与范围， 1 ， 3 ， 6; duty of submission to its teachings ，服从其教导的义务，1， 3 ，

6; 1, 4 ,3. 

Malpractice of profession，玩忽职守， duty of restitution for，赔偿的义务，

11 ,2 ,5 ,2. 

Management , see Entrepreneur. 

Mandator (of u町ust damage)劝人损害第三者的财产， duty of restitution , 

赔偿的义务， 11 ， 2 ， 5 ， 3.

Manualwork，体力劳动， dignity，尊严， 11 ， 1 ， 1 ，1.

Marital act ，夫妻行为， right to it and excuses，对夫妻行为的权利与例外，

9 ,3 ,4 ,1;10 ,2 ,2. 

Maritallove，参见Conjugal love. 

Marriage，婚姻， canonical form，教会法所定的婚姻形式， 9 ， 3 ， 4;9 ， 3 ， 5;

ends，婚姻的目的， 9 ， 3 ， 2; impediments ，障碍、阻碍， 7 ， 3 ， 2 ， 5;9 ， 2 ， 4 ， 4 ， 4;9 ， 3 ，

2 ,2; 9 , 3 , 2 , 5; indissolubility，婚姻的不可拆散性， 9 , 3 , 2 ; mixed marriages ，海

合婚姻， 9 ， 3 ， 2; sacrament of，婚姻的圣事， 9 ， 3 ， 2 ， 5 , 1 ; duty to receive the sac

rament，接受此圣事的义务， 5 ， 2 ， 3.

Marriage , ci vil ，公证结婚、民法婚姻， validity for Christians 为基督徒的有

效性， 9 ， 3 ， 2 ， 5.

Market ，市场， regulative function ，调整作用， 1 1， 3 ， 2.

Martyrdom，殉道者、殉道， supreme proof of love，爱的最高证明， 3 ， 1 ， 3;

supreme witness to the faith，对信德的最高见证，1， 3 ， 2.

Marxist socialism，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11 , 1 , 5; see also Commu 

msm. 

Mary，玛利亚、玛丽亚， example of faith，信仰的榜样， 1 , 3 ; duty of 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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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for her name，恭敬她名字的义务， 5 , 5 , 1 ; image of the Christian woman , 

基督宗教妇女的形象， 9 ， 1 ， 5; model of the Church，教会的榜样， 10 ， 4 ，1，钉

venera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恭敬圣母童贞玛利亚， 4 ， 1 ， 3.

Mascots ，吉祥物， 4 ， 3 ， 3 ，1.

岛1asochism，受虐狂， 9 ， 2 ， 5.

Mass media，大众媒介， apostolic concern for good standards in，关注大众

媒介中的良好标准是使徒的任务， 9 ， 2 ， 1 ， 1; duties of communicators，传播者

的义务， 8 ， 5 ， 3; 9 ,2 , 1 , 1; duty of educators , in their regard，教师在这方面的义

务，1， 3 ，幻 8 ， 5 ，幻 duty of the state in their regard，国家在这方面的义务， 8 ， 5 ，

3; 9 ,2 , 1 , 1 ; duty to discriminate use，辨别地使用大众媒介的义务，1， 3 ，幻 9 ， 2 ，

1, 1 ; duty to serve the cause of peace，大众媒介必须为平和而服从， 10 ， 3 ， 4 ， 1;

role for society，为社会的作用， 8 ， 5 ， 1; tasks of the Churches in regard，教会的

任务， 8 ， 5 ， 4.

Mass of precept，参见 Sunday Mass. 

Masturbation，手淫， causes and effects ，原因和结果， 9 , 2 , 3 ; concept，概

念， 9 , 2 , 3 ; for clinical purposes，为了医疗的目的， 9 ， 2 ， 3; infant masturbation , 

儿童子淫， 9 ， 2 ，1， 2; moral evaluation，道德评估， 9 ， 2 ， 3.

Matrimony , sacrament of，婚姻圣事， 9 ， 3 ， 2 ， 5;duty to receive it，接受它的

义务， 5 ， 2.

Meaning of life，人生的意义， lack of it , cause of sickness，缺乏意义是疾病

的根源， 7 ， 2 ，与 7 ， 3.

Medical indication(for abortion) ，堕胎的治疗性理由， 7 ， 5 ， 2 ， 3.

Medical profession，医学职业， ethos，伦理风格， 7 ， 3 ， 1 ，1.

Medical treatments ，医疗措施， 7 ， 3; cooperation in illicit，在不合法的医疗

措施上的合作， 7 ， 3 ， 1 , 5 ; of incompetent patients，治疗无能的病人， 7.3 ，1， 2;

of terminal patients ，治疗末期病人， 7 ,3 , 1 , 4 ;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一般

的和不同寻常的医疗， 7 , 3 , 1 , 3 ; proportionate and d即roportionate，成比例的

和不成比例的医疗， 7 ,3 , 1 , 3 ; unnecessary ，不必要的医疗， 7 ， 3 ， 1 ， 3.

Mental reservation，心中保留、内心保留， 8 ， 2 ， 3.

Mercy killi吨，安乐死， 7 ， 5 ， 2.2.

Military service，服兵役， 10 ， 3 ， 4 ，幻 of clerics，神职人员的， 5 ， 5 ， 2.

Minimum wage，最低限的工资， 11 , 1 , 3 , 2; exploitation by denial of，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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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最低限的工资而施行剥削， 11.2 ， 4 ， 3.

Minors.儿童、少年. capaci ty of con tracti晤，立合同的能力 .1 1， 2 ， 2.3.1;

liability for damages，为损失要负的责任 .11.2.2 ， 3. 1.

Missionary activ町，传教活动， duty of spreading the faith through，传教的

义务， 1, 3. 3; dependent on God' s grace，靠上主的恩赐， 1. 1 , 2; ecumenical 

mind in.在传教中要有教会合一精神 .1 ， 3.6 ， 2.

Mixed marriages，混合婚姻 .1.3 ， 4;9 ， 3 ， 2.5 ， 3.

Mixed religion，宗教不同， marriage impediment ，婚姻障碍.1， 3.幻 9.3.2.

5.3. 

Modesty.节制之德.9.2 ， 1.1; offences against by children. 孩子违反节

制， 9.2 ， 1 ， 2. Monarchy.君主制， 10.3. 1.

Monogamy. 一夫一妻制 .9 ， 3.2 ， 2.

Morality , public 公共道德. duty of the state. 国家的任务， 10 ， 3.3 ， 3.

Morning and evening prayer，早祷与晚祷， obligatory. character，义务性，

5 ,1, 2. 

Morphine，吗啡 .7 ， 2.5.

Mothers.母亲. role in the family，在家庭的角色， 10 ， 2 ， 1; see also Familiy 

and Pregnancy. 

Movies.参见 Mass media. 

Mucus method，观察粘液办法， 9 ， 3 ， 3 ， 2.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跨国公司. control of，控制跨国公司 .1 1， 3.4.

Murder.谋杀 .7 ， 5.2 。

Mutilation.毁伤、损害身体， criterion for its justification. 其合理性的准

则 .7.3. 1.

Name of God.上主之名 .misuse of，槛用它， 5 • 5 • 1 ; reverence for，尊敬它，

5.5 ,1. 

Names.holy.神圣的名称. reverence for.尊敬它们 .5 ， 5. 1.

Narcotics ，麻醉药 .7 ， 2.5.

Nationalism，国家主度 .10 ， 3 ， 5. 1.

N ationaliza tion. 国有化 .11.3.3.4.

Natural family planning. 自然避孕法 .9.3.3 ， 2.

Natural law. 自然法. criterion for moralnorms.道德原则的准绳， 0; c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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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n for just legislation，公正立法的准绳， 10 ， 3 ， 3 ， 1; source of human rights , 

人权的来源，6 ， 3.5.

Natural right theory，自然权利的理论， 6 ， 3 ， 2.

Nature，大自然， Christian vision，基督宗教的观点， 12 ，1， 1-3; duty of 

concern for，关注大自然的义务， 12 ， 2;10ve of，爱情大自然， 12 , 2 ; reverence 

for，尊敬它， 12 ， 2; rights of , problem，大自然的权利的问题， 12 ， 2.

Necking ，亲吻.9 ， 2 ， 4 ， 2.

Necromancy，降神术， 4.3 ， 3.

Needs ，需要， order of love in temporal and spiritual needs，在现世和精神

需要方面的爱的秩序， 6 ， 1 ， 3 ， 2.

Neurosis，神精病， result of human failure ，人失败的结果， 7 ， 2 ， 2; result of 

lack of religious commitment，缺乏宗教投入的结果，4 ， 2 ， 2; treatment 治疗， 7 ，

3 ,2 ,5. 

Newborns ，婴儿， proxy consent for，他人替婴儿给予同意， 7 ， 3 ，1， 2.

Non-marital communities，非婚姻的关系， 9.2 ， 4 ， 3 ， 2.

Nuclear warfare，核战争， 10.3 ， 4 ， 3 ， 2.

Nourishment , care for healthy 关注健康的食品， 7 ， 2 ， 2.

Nud町，裸露， moral町，道德'性， 9 ， 2 ，1， 2.

Oath，誓言， 8 ， 2 ， 4; confimation of a mental reservation 峙，通过誓言肯定

心中的保留， 8 ， 2.3.

Oath of allegiance or office，宣誓忠于职位， 8 ， 2.4.

Obedience，服从， biblical teaching，圣经教导， 10 , 1 , 3 , 1 ; concept ，概念，

10 ，1， 3; 因时，需要， 10 ， 1 , 3 , 2; practice in responsibility 以负责任的精神施行

服从， 10 ， 1 , 3 , 3; to civil authorities，对政府官员的服从， 10 ， 3 ， 5 ， 2; to God，对

上主的服从， 1 ， 1 ， 2 ， 1; 1 , 2; 10 ,1, 3 , 1; to military authorities，对军事领导者的

服从， 10 ， 3 ， 4 ，幻 to parents，对父母的服从， 10 ， 2 ， 4; to the Church and her 

teaching author町，对教会和其训导权的服从， 10 , 4 , 2 ; 1, 3 , 6 ; to the moral or

der , sufficient for salvation，服从于道德秩序足以得救， 1 ， 1 ， 3.

Obedience of faith，信仰上的服从， 1 ， 1 ， 2.

Objects , sacr时，圣物， rever巳nce for ，尊敬， 5 ， 5 ， 4.

Occult compensation，秘密的补偿， 11 , 2 , 4 , 5 , 2. 

Occultism，神秘活动， 4 ， 3 ， 3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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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ncy，占有， 11 ,2 , 2 ,2. 

Officials , public，公共官员， duties，其义务， 10 ， 3 ， 2.

Ogino-Knaus , method of family planning，奥吉诺、克恼斯计划生育方法，

9 , 3 , 3 ,2. 

Onanism，敖难行为(手淫) , 9 ,2 , 3; 9 , 3 , 3 , 3. 

Ontological approach in moral theology，伦理神学中的本体论观点， 0.

Operations ，手术， cooperation in illicit ，在不合法手术中的合作， 7 ， 3 ，1， 5;

in difficult pregnancy，困难娃振的手术， 7 ， 3 ， 2 ， 3; see also Medical treatments. 

Ordeal ，神裁判法， 2 ， 3 ，1.

Oritentals ，参见 Eastern Churches. 

Ownership , private，参见 Property ， private. 

Pacifism，和平主义， 10 ， 3 ， 4 ， 2;10 ， 3 ， 4 ， 4.

Paganism，异教信仰， not identical with unbelie{，不等于不信， 1 ， 4 ， 2.

Palmistry，手相术， 4 ， 3 ， 3 ， 2.

Parapsychological abilities，通灵学的能力， distinguished from supersti 

tlon ，与迷信不同， 4 ， 3 ， 3.

Parents ，父母， duties and rights，义务和权利， 10 ， 2 ， 3.

Paresthesia , sexual ，反常的性感， 9 ， 2 ， 5 ， 2.

Parlamentariar毡，议会员， duties，义务， 10 ， 3 ， 3.

Participation in worship of other Christian communions，参与其他基督教

团体的朝拜，1， 3 ， 5.

Patent right ，专利权， proprietary title ，的权利， 11 ， 2 ， 2 ， 1; violation equiv 

alent to theft ，侵犯等于盗窃， 11 ， 2 ， 4 ， 4.

Patients , rights and duties，病人的权利和义务， 5 ， 3 ， 1 ， 2; terminally ill ，末

期病人， 5 ， 3 ， 1 ， 4.

Patriotism，爱国主义， 10 ， 3 ， 5 ，1.

Peace，和平， duty to promote its cause，促进和平的义务， 10 ， 3 ， 4 ， 1~4;

elimination of prejudices , means to promote it，除掉成见是促进和平的方法， 6 ，

2. 

Pederasty，儿童恋， 9. ， 2 ， 5 ，1.

Penallegislation，刑法立法， 10 ， 3 ， 3 ， 5.

Penance , sacrament，告解圣事， duty to receive it，接受它的义务， 5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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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menical sharing in.不同教会在其中合一.1.3.5.2.

Penitential works.作补赎善工.meaning and duty.意义与义务 .5.3 ， 2.

Perfection of the world.使世界成为完善的. challenge of hope，望德的挑

战， 2.3.3-4;object of hope. 希望的对象 .2. 1 , 2 ; purpose of human activity. 

人工作的目的 .11 • 1 .2; 11.3.1 • 2. 

Perfection. striving after. 追求成全、完善， duty of clergy，是神职人员的义

务 .10.4. 1， 3.

P民E盯叫rη耶jμ川u盯r

P匹eti出i让tio且n. 恳求， p严ra叮ye盯r of，祈求、恳求之祈祷， 5. 1.

Petting，爱抚 .9.2.4.2.

Petty thefts.小偷小摸. coalescence.合作 .11.2 ， 4 ， 4.

Pharisaism，伪善行为， 8.1 ， 2 ，1.

Physical abuse , prevention of.身体上的虐待与其防止， 7 ， 4 ， 2.

Physicians ，医生， rights and dut时，权利和义务， 7 ， 3 ，1， 1 汗 .3.1.4.

"Pill" • sterilizing drug，避孕药 .9 ， 3 ， 3 ， 4.

Places , sacred.圣所， reverence for，恭敬圣所 .5 ， 5 ， 3.

Pleasure. morality. 快乐的道德'性， 7 ， 2 ， 2 叶， 1 ， 3.

Poachi吨，侵入他人之地去打猎 .11 ， 2 ， 2 ， 2.

Political authority，政治权威， nature，本质， 10 , 3 , 2; requirements for 

responsible exercise，负责任地使用政治权威的条件， 10 ， 3 ， 2.

Poli tical parties. 政党， duty of responsible choice of. 负责任地选择政党的

义务，1， 3 ， 4;10 ， 3 ， 5 ， 2.

Politics ，政治， Church involvement in，教会对政治的参与 .10.4 ， 1;10 ， 4 ，

3; cooperation of Christians in，基督徒在政治的合作， 1 , 3 • 4; 1 • 3 , 5 , 2 ; na ture 

and moral character of，政治的本质与道德性. 10 , 3 , 2; 11, 3. 3; relation to 

Christian love，政治和基督宗教之爱的关系， 6. 1， 3.

Pollution of environment，环境污染. prevention of，防止 .12.3 ， 3.

Polyandry，一妻多夫制， 9 ， 3 ， 2.2.

Polygamy.一夫多妻制 .9 ， 3.2.2.

Polytheism，多神论， 4.3 ， 2.

Poor , preferential option for.优先关注穷人 .6.2; 1 1 , 3 , 3 , 3. 

Pope，教宗(教皇) • duty of submission to his teaching authority.服从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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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权威的义务，1， 4 ， 3.

Population control，控制人口增加， 9.3 ， 3; 11 ,3 ,4 ,2. 

Pornography，色情作品， 9 ， 2 ，1，1.

Positive law theory，实证法理论， 6 ， 3 ， 2.

Possessor in bad faith，不诚心的占有者， possessor in good faith，善意的

占有者， in doubtful faith，怀疑的占有者 .11.2 ， 5 ，1.

Post-abortion syndrome，堕胎后综合征 .8 ， 5 ， 2 ， 3 ， 2.

Power , political. 政治权力， endowment of the state. 国家的权力， 10 ， 3.1 ; 

not contrary to love，与爱没有矛盾， 6 ，1， 2 ， 2.

Prayer，祈祷、祷告， communitarian dimension，团体性， 5 ， 1 ， 4; conditions , 

条件， 5 , 1 , 3 ; ecumenical sharing in，不同教会的基督徒在祈祷中的合一，1， 3 , 

5 ,2; fundamental expression of divine love，圣爱的基本表现， 3 ，与 5 ，1， 2;na

ture，本质， 5 ，1， 1; necessity and duty，必要性与义务， 5 , 1 , 2; precondition of a 

living fai巾，活的信仰的前提， 1 , 2 ; 5 , 1 , 3 ; source of peace，平安的根源， 10 ， 3 ，

4 ,1. 

Prayer and action. 祈祷与行动， 3 ， 2;5 ，1.

Prec巳pts of the Church，教会规戒、教会法规，1， 3 ，1.

Pre-ceremonial intercourse ，婚礼前的性交， 9 ， 2 ， 4 ， 3 ， 2.

Precognition，预感、预知， 4 ， 3 ， 3 ， 2.

Preference rules，取舍原则， 6 ，1， 3.

Pregnancy，娃振、怀孕， damaging effects of tobacco , alcohol and drugs ，吸

烟、吸毒和喝酒的坏影响， 7 , 2 , 5 ; 10 , 2 , 3 , 1 ; duties during，妇女辰间的义务 .7 ，

4; 10 ,2 , 3 ,1; operations in difficult ，困难娃振的手术， 7 ， 3 ， 2 ， 3.

Premarital intercourse ，婚前性交， 9 ， 2 ， 4 ， 3 ，1.

Prenatal diagnosis ，出生前的诊断， 7 ， 3 ， 4.

Prescriptio口，时效， 1 1 ,2 ,2 ,4. 

Presumption，自以为是， 2.3 ，1.

Prevention of crime，防止犯罪， general and special. 普遍的与特殊的， 10 ，

3.3 ,5. 

Preventive war，预防战争， 10 ， 3.4 ， 2.

Price controls，控制价格， drawbacks ，困难， 11 ， 2 ， 2 ， 3 ， 2;11 ， 3 ， 2 ， 1;11 ， 3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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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just.公正的价格，口 .2.2.3.2.

Pride.骄傲. sin against faith，违反信德之罪，1， 4. 1.

Priestless Sunday service，没有司锋的主日礼仪 .5 ， 3. 1， 3.

Priests.参见 Clerics.

Principle of total町，整体A性的原则， 7 ， 3. 1.

Private enterprise. 个人企业 .ments 成绩， 11.3 ， 2.2.

Private revelations.个人启示.1， 3 , 6. 

Private sphere，个人的隐私范围， right to it ，隐私的权利， 8.4.3 凶， 5.3;

10.3.2. 

Privilegium fori，法庭的权利 .5 ， 5 ， 2.

Procreation.传生、生育孩子. end of marriage. 婚姻的目的 .9 ， 3.2 ， 1 ， 1;

purpose of sexuality，性爱的目的， 9.1 ， 3.

Prodigality.挥霍元度， 1 1， 2.3 ， 3.

Profanation of sacred places.对圣所的亵渎 .5 ， 5 ， 3.

Profanity，世俗性 .5.5 ，1.

Profession of faith.宣认信仰 .duty，的义务， 1 ， 3 ， 2.

Professional duties.职业性的义务， liability for damages caused by negli 

gence 1且，由于疏忽造成的损失必须赔偿 .11 .2.5 .2; obligation of conscientious 

preparation and responsible performance，认真地准备和负责任地进行的义务.

11.1 , 2 ,2-3; sinful neglect 有罪的忽略.7.4.2.

Profession secret ，职业'性的秘密 .7 ， 3.1. 1.

Profit. 利润， legitimate role，合法角色. 11 • 3 , 2 , 2 ; improper use，不妥当的

利润 .1 1， 3. 1，1.

Profiteering.牟取暴利， 1 1， 2.4 , 3. 

Progress in the world.世界的进步. challenge for Christians，基督徒的任

务 .2.2 ， 3:object of hope.希望的对象.2 ，1， 1; purpose of human activity，人的

行动的目的， 11 , 1 , 1 .2; 11. 3 , 1 , 2. 

Prolongation of life ，延长生命.duty and limits.义务和限度， 7.3.2.

Promiscuity，杂乱行为 .9.3 ， 2.2.

Promise.许诺 .8 ， 4.2.

Promotion of unworthy candidates.推进不好的候选人 .10 ， 3 ， 2.

Property. private ，私人财产. biblical teaching 圣经的教导. 11 , 2 , 1 , 1 ;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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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概念， 11 ， 2 ， 1; duties of owners，物主的义务， 11 ， 2 ， 3; moral basis ，道德基

础，1l， 3 ， 1 ， 2;sins against，违反财产权的罪， 1 1， 3 ，幻 social character，财产的

社会性， 1 1. 2 ，1， 3; 1l， 2 ， 3 ， 2;titles of acquisition，占有的合法性， ll ,2 , 2. 

Prostitution，娼妓， 9 ， 2 ， 4 ， 4 ， 1; obligation arising from contracts for，与妓

女立合同的约束性， 1 1， 2 ， 2 ， 3 ，1.

Protest ，抗议， theological ，神学上的抗议， limited value，有限的价值，1，

3,6. 

Protestants ，新教、基督新教， promotion of unity with them，促进与他们

的合一， 1 ,3 , 5; sharing in liturgical worship，共同参与礼仪，1， 3 ,5. 

Proxy c∞onsent ，{代t理人的同意， 7 ， 3 ，1， 2;ρ7 ， 3 ， 2 ，1.. 
Psychosomatic illnesses，身心病症， 7 ， 3 ， 2 ， 5.

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s ，心理治疗， 7 ， 3 ， 2 ， 5.

Public morality 公共道德， duty of the state to care for，国家必须照顾公

共道德， 10 ， 3 ， 3 ， 3.

Punishment of crime，惩罚犯法行为， right and duty of the state，国家的权

利和义务， 10 ， 3 ， 3 ， 5.

Quackery，庸医的假治疗， 7 ， 4 ， 2; 11, 2 ,5 ,2. 

Quality-oHife c口n阳t优巳盯白r扫rior旷‘生命质量"准绳， 7巳， 3 ，1， 3.

Ra挝acings ， mo创rality，比赛、赛车的道德性， 7 ， 4.

Radio ，收音机， Mass attendance 峙，通过收音机参与弥撒， 5 ， 3 ，1， 3;see

Mass media Rape，强奸， contraceptive measures in cases of，在强奸后使用避

孕措施， 7 ， 3 ， 2 ， 2; 7 , 5 , 2 , 3 , 1; instance of ethical indication , "伦理理由"的例

子， 7 ， 5 ， 2 ， 3 ， 2.

Rash judgment，轻率的判断， 8 ， 3.

Reading ,duty of selective，读书时必须做选择，1， 3 ， 4.

Recreation，休息， 5 ， 3 ，1， 4 汀， 2 ， 4.

Relatives，亲戚， love for，爱慕他们， 10 , 2 , 5; order of charity among，仁慈

的秩序， 6 ，1， 3 ，1.

Religion，宗教， duty to seek the truth in religious matters，在宗教问题上

寻求真理的义务， 1 , 1 ,2; importance for human life，为人生的重要性， 0; virtue 

of，宗教的美德， 4 ， 1 ， 1; see also Worship. 

Religions , non-Christian，非基督宗教的宗教， dialogue with，与它们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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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1 ， 3 ， 6; not identical with unbelief，不等于不信， 1 ， 4 ， 2; possibility of salva 

t lOn m，得救的可能性， 1 ，1， 3;1 ， 3 ， 3 ，1.

Religious assent，敬重的随从， 1 ， 3 ， 6.

Religious education，宗教教育， duty of parents，父母的义务，1， 3 ， 2;10 ， 2 ，

3 , 1 ; duty of priests，司锋的义务， 1 , 3 , 2 ; function of the family，家庭的功能，

10 , 2 ,1; right of parents，父母的权利， 10 ， 2 ， 3 ， 2. right of the Church，教会的

权利， 10 ， 2 ， 3 ， 2.

Remediu日1 concupiscentiae，消除欲望的良药， marnage e时，婚姻的目的，

9 , 3 ,2 , 1 , 2;9 ,3 , 3 , 1--2. 

Religious liberty，宗教自由， nght to it ，的权利， 6 ， 3 ， 5;10 ， 3 ， 4 ， 1;10 ， 4 ， 3 ，

1; 10 , 4, 3 ,2; to be guaranteed by the state，国家必须保证官， 8 ， 5 ， 3;10 ， 4 ，

3 ,1. 

Reparation，赔偿， for material damages , see Restitution; for criminal of 

fences，为了犯法行为的赔偿， 10. 3 , 3 , 5; for offences against another' s hono

ur，为侵犯他人荣誉的赔偿， 8 ，1， 3.

Reporting to superiors ，向长上作汇报， 8 ， 1 ， 3 ， 2; 8 ,1,2 , 3. 

Representatives (congressme时，国会代表， duties，义务， 10 ， 3 ， 3 ，1.

Reputation，参见 Honour.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beings，涉及人的研究， 7 ， 3 ， 3.

Resignation，颓废， sin agains t hope，违反望德之罪， 2 ， 3 ， 3.

Resistance，抵抗， against illegitimate rulers，反对不合法统治者的抵抗，

10 ,3 , 5 , 1 ; against legitimate rulers，反对合法统治者的抵抗， 10 ， 3 ， 6 ， 2.

Respect，尊敬， for civil authority，对政府官员的尊敬， 10 ， 3 ， 5 ， 2--3;for

one's neighbour，对邻人的尊敬， 8 , 1 , 2 , 2; for other nations，对他国的尊敬，

10 , 3 , 4 , 1 ; see also Reverence. 

Responsible parenthood，父母的责任， 9 ， 3 ， 3;10 ， 2 ， 3 ，1.

Restitution，归还、赔偿， duty in cases of unjust possession，不公正占领后

必须给予赔偿， 11 , 2 , 5 ; tax evasion，为逃税要作赔偿， 10 ， 3 ， 5 ， 3;unjust dam

age，为不公正损失的赔偿， 11 ,2 , 5 ,1 ; culpable cooperation，有罪的合作， 11 ,2 , 

5 , 1 ; nature and duty in general，赔偿的本质与一般的义务， 11 ， 2 ， 5; recipient , 

manner and excuses，赔偿的获得者、方式与宽免， 1 1， 2 ， 5 ，幻 right to claim 山

要求赔偿的权利， 6 ，1， 3 ， 3; 11 ,2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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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bution theory , "惩罚是报复"的理论.10 ， 3 ， 3 ， 5.

Reverence. 恭敬， condition of prayer，祈祷的前提， 5 • 1 , 3; quality of love 

of neighbour.爱人的质量依赖恭敬的态度， 6 ，1， 2 ， 2;

Reverence , duty，恭敬的义务， towards consecrated persons. 对神职人员

和修道人员. 5 , 5 , 2; towards civil authority，对政府官员， 10 ‘ 3 ， 5; towards 

God，对 t主， 5 , 1 , 3 ; 5 , 5 , 1 ; towards nature，对大自然， 12 , 2; towards parents. 

对父母， 10 ， 2 ，钉 towards sacred objects ，对圣物 .5.5 ， 4; towards sacred places , 

对圣所， 5 ， 5 , 3; towards the Church，对教会 .10 ， 4.2.

Revolution. 革命.10 ， 3 ， 6 ， 2

Rhythm method.周期性节制的避孕方法 .9.3 ， 3.2.

Riches ，财富. biblical teaching 圣经的教导. 11 • 2 , 1. 1 ; not an end in them 

selves.本身不是目的， 11 , 2 , 1 , 3; to be administered in the spirit of steward

ship，以管理者的精神使用它们， 1 1. 2.3 ，1.

Rights of man，参见 Human rights. 

Rites，礼仪， pagan , participation in.参与异教的礼仪， 4 ， 3 , 2 ; sacramental , 

duty to observe them.圣事的礼仪，有参与的义务， 5 ， 2.4.

Ritualism，形式主义. form of vain worship.虚假朝拜的一种， 4 ， 3 ，1.

Robbery，抢劫， 11.2 ， 4 ， 4.

Rubrics , obligatory character，遵守礼仪规律的义务 .5 ， 2 ， 4.

Sabbath. 安息日， 5.3 ，1，1.

Sacramentals ，圣仪， nature ，本质 .5 ， 2 ， 2.

Sacraments，圣事. ecumenical sharitng in，不同教会信徒的共同参与， 1 ，

3 , 5 , 2 ;nature，本质， 5 ， 2 ， 1; necessity and obligation，必要性与义务 .5 ， 2 ， 2;re

quirements for administration，施行圣事的前提， 5 , 2 , 4; requirements for re

ception，领受圣事的前提， 5 ， 2 ， 3.

Sacraments of the living，活人的圣事， 5 ， 2 ， 3.

Sacred objects ，圣物， 5 ， 5 ， 4.

Sacred persons.被祝圣的人(神职人员 ).5 ， 5 ， 2.

Sacred places 圣所， 5 ， 5.3.

Sacred seasons，神圣的时期、瞻礼日， 5 ， 3 ，1.

Sacrifice ，祭祀， basic act of worship，朝拜的基本行动， 4 ，1， 2 仆 .3 ， 2; holy 

Mass as sacrifice of Christians. 弥撒是基督信徒的祭礼. 5. 3 , 1. 3; un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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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不妥当的形式， 4 ， 3 ， 2.

Sacrilege ，亵圣、亵渎， local ，圣所的亵渎， 5 ， 5.3;p巳rsonal ，属人的亵渎， 5 ，

5 , 2; real 属事的亵渎， 5 ， 5 ， 4.

Sadism，虐待狂， 9 ， 2 ， 5.2.

Saints ，圣人， du t y of reverence for their names，尊敬他们名称的义务， 5.

5 , 1; examples of living faith，活生生的信仰的榜样， 1 , 2; veneration of，恭敬圣

人 .4.1.3.

Sale , contract of，销售合同， 11 , 2 , 2 , 3.2. 

Sapphic love，女性同性恋， 9.2 ， 5 ，1.

Schism，教会分裂， 1 ， 4 ， 3.

Satisfaction，参见 Reparation and Restitution. 

Schools. 学校.Christian concern for.基督徒对学校的关切，1， 3 ，幻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state concerning，国家有关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10.2.3 ， 4;10 ，

3 , 3 , 3; rights of parents to schools of their choice.父母有权利自由地选择孩子

的学校. 10 , 3.3 , 3;right of private schools to public subsidies.私立学校拥有获

得公共资助的权利， 10 ， 2 ， 3. 2;right of the Church to Catholic schools ，教会有

教会学校的权利.10 ， 2 ， 3 ，幻 right to religious education in，在学校中获得宗教

教育的权利，1， 3.4;10 ， 2 ， 3.2. Scriptures , see Holy Scliptures. 

Secrecy , duty，保密的义务， 8 ， 4 ， 1. 11, 1. 2 , 3 ; of domestics，家人的义务，

10.2 , 5; of physicians，医生的义务， 7 ， 3 ， 1 ， 1; of psychotherapists，心理治疗者

的义务， 7 ， 3 ， 2.5.

Secrets，秘密， 8 ， 4; nature and foundation，本性与基础， 8 ， 4 ， 1;probing in 

to，测探别人的秘密， 8 ， 4. 2; revelation of secrets，揭露秘密， 8 , 4 , 2 ; revelation 

of secret faults.揭露不公开的缺陷， 8.1.3 ， 2.

Secular activity.世俗活动，meam吨，其意义， 0; 11 ,1, 1 , 2; 11, 3 ,1, 2. d 

Secularism and secularization，世俗化与世俗主义，0;1.4 ， 3;10 ， 4 ， 3 ， 1.

Se!f-abuse. 自我槛用.9 ， 2.3.

Self-deception. 自我欺骗 .8 ， 2 ， 2 ，1.

Self-defence，自卫， 7 ， 5 ， 3; against defamation.对于诋毁的自卫， 8 ，1. 2.

Separa ted Christians ，分离的基督徒， promotion of unity with them，促进

与他们的合一.1， 3 , 5; sharing in liturgical worship，共同参与礼仪， 1 ， 3 ， 5.

Separation from bed and beard，分居， 9 ， 3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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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教会与国家分开， 10 ， 4 ， 3 ， 1-2.

Servile works，仆人的工作， 5 ， 3 ， 1 ， 4.

Sex education , ，性教育， 9 ， 2 ， 6.

Sex plays of children，儿童的游戏， 9 ， 2 ，1， 2.

Sexes ，男女两性， differences in their constitution，其结构上的不同， 9 ， 1 ，

2; encounter in adolescence，在青春期的相遇， 9 ， 2 ， 4 ， 1; 9 ,2 ,4 ,2. 

Sexual deviations ，性变态， 9 , 2 , 5 , 2 ; distinguished from sexual foreplays , 

与前戏有区别， 9 ， 2 ， 2.

Sexual ethics ，性伦理， challenges and reevaluation，挑战与重新评价， 9 ，1，

。 ;9 ，1， 5.

Sexual fantasies，性幻想、杂念， 9 ， 2 ， 2.

Sexuality，性爱、性欲、性， biblical view，圣经的看法， 9 , 1, 1; chastity as 

ordering force，贞洁是支配性的力量， 9 ， 2 ， 1 ， 2;constitutive part of man，性是

人的组成部分， 9 ， 1 ， 2; integrationwith agape，将性爱融入仁爱， 9 ， 2 ， 4 ， 1;na

ture and purpose , '1生爱的本质与目的， 9 , 1 ,0 ; 9 , 1 , 3 ; social dependence，社会依

赖性， 9 ，1， 4.

Sexuallo时，参见 Conjugallove.

Sexual reassignment，性别的重新分配， 7 ， 3 ， 2 ， 2.

Sexual relations prior to marriage，婚姻前的性关系， 9 ， 2 ， 4 ， 3.

Shame，羞耻感，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孩子在羞耻感方面的教育， 9.2 ，

1, 2 ; na ture of，其本质， 9 ， 2 ，1，1.

Sharing in worship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with separated Christians，在朝

拜和精神方面与分离的基督徒要合一， 1 ， 3 ， 5 ， 2.

Sick persons ，病者， anomtl吨， sacrament of，傅泊圣事， 5 ， 2.2 口， 6; eucha

ristic fast for，病人与弥撒前守斋的问题， 5 , 2 , 2; strength in Christian hope 

and faith，病人与信德、望德， 2 ， 2 ， 1; 7 , 6; visiting of the sick , work of charity; 

探访病人是善王， 6 ， 2.

Silentium obsequiosum，尊敬的沉默.1， 3 , 6. 

Simony，买卖圣职， 5 ， 5 ， 4.

Si且，罪， repentance for it made possible by hope，通过望德，人有悔改的可

能性， 2 ， 2 ， 2.

Sincerity，参见 Truthfulness. 



Slander ，诽谤， 8 ， 1 ， 3 ， 2.

Smoking ，吸烟， 7 ， 2 ， 5.

Social communication ethic日，社会沟通伦理， 8 ， 5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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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conomy , purpose，社会经济的目的， authentic end，纯正的目标，

11 , 3 , 1 ; insuHicient views 不完善的观点， 11 ,3 , 1, 1. 

Social encyclicals，社会通谕， 1 1，1， 5.

Social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eory) ，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理论) , 

10 , 3 , 1;10 ,3 , 3 ,2;11 , 1 ,1;11 , 2 , 1 ,2;11 ,3 ,1 , 1;11 , 3 ,2 ,1. 

Socialization，社会化， 11 ,3 , 3 ,4. 

Social justice，社会正义， criterion for the jnst wage，正义工资的准则， 1 1，

1 , 3 ,2; concept，概念， 6 ， 3 ， 3.

Sociallegislation，社会立法， 0丁 instances of，旧约中的社会立法， 1 1， 1, 

1 , 1 ; 11 , 2 , 1 , 1 ; right of workersto protection峙，工人有受保护的权利， 11 ，1，

3 , 3; task of state authority，国家权威的任务， 10 ， 3 ， 3 ， 2.

Social policy，社会政策， charge of the state，国家的任务， 10 ， 3 ， 3 ，与 re

sponsibil町 of trade unions for，工会对社会政策的责任， 1 1，1， 4 ，1.

Social question，社会问题， 1 1， 1, 0; 11 , 1, 3. 

Social security，社会保障， duty of the Church to provide for her employ 

ees，教会有义务为了员工提供保障， 10 ， 4 ，1，幻 duty of the state to prov讪E

for，国家有义务提供保障， 10 ， 3 ， 3 ， 2;right to，社会保障的权利， 11 ，1， 3 ， 3;1 1，

2 ,1, 3; 11 , 3 ,3 ,3. 

Social str山tures ，社会结构， creation of just，创立公正的社会结构， 1 1， 3 , 

3 ,2. 

Social market economy，社会市场经济， 1 1， 3 ， 2 ，1.

Society ，社会， concept，概念， 10 ，1，1， 1;duty of citizens to concern for ，公

民的义务是关注社会， 10 ， 1 ， 1;10 ， 1 ， 1 ， 3;fu口ctlOns，功能， 10 ，1，1， 4.

Sodomy，鸡奸， 9 ， 2 ， 5 ， 2.

Solidarity ，团结， global between nations，国家之间的全球性团结， 1 1， 3 , 

4 , 1-2; instrument of peace，缔造和平的工具， 10 , 3 , 4 , 1 ; principle of，团结的

原则， 10 ， 1 ， 1 ， 3; proof of communal concern，关注社团的证明， 11 ， 1 ， 2 ， 3.

Sorcery. 巫术， 4 ， 3 ， 3.

Speech , purpose of，语言的目的， 8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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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isr口，招魂术， 4 ， 3 ， 3.

Spiritual works of mercy，神哀襟七端、灵性的仁慈善工， 6 ， 2.

Sports ，体育， 7 ， 2 ， 4.

Spouses ，夫妻， mutual obligatio时，夫妻之间的义务， 10 ， 2.2;

Stage exhibitions , dangerous，危险的舞台表演，morality，道德性， 7.4.

State，国、国家， duty to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保护宗教自由的义务，

10 ,4 ,3 , 1; economic role，经济角色。 11 ， 3 ， 3; educational role and rights 教育角

色和教育的权利， 10 ， 2 ， 3 ， 4; functions，国家的功能， 10 ， 3 ， 1;nature ，本质， 10 ，

3 , 1; originCjuridicaD ，法律上的起源， 10 ， 3 ， 1; tasks and duties of state authori 

ty，国家权威的任务和义务， 10 ， 3 ， 3.

Steriliza tion ，绝育， 7 ， 3 ， 2.2;9 ， 3 ， 3 ， 3.

Sterilizing drugs，绝育的药物， 9 ， 3 , 3 , 3 ; preventive use against danger of 

ra肘，在被强奸的危险下能预先服用它， 7 ， 3 ， 2 ，与 therapeutic use，治疗性的使

用，日， 3 ， 3 ， 4.

Stimulants ，兴奋剂， 7 ， 2 ， 5.

Stolen property，被偷的财产， duty of restitution，归还的义务， 11 ,2 , 5. 

Strike ，罢I ， 11, 1 ,4 ,2; political strike.政治性的罢工活动， 10 ， 3. 6 ,2. 

Subsidiarity，辅助性， principle of，辅助性的原则， nature. 本质， 10.1 ，1， 4;

validity for the state 对国家有效， 10 , 3 , 1 ; 10 , 3 , 3 , 1 ; 11 , 3 , 3 • 1 ; validi ty for the 

Church，对教会有效， 10 ，1， 1 ， 4.

Suffering ，受苦， Christian meaning，基督信仰中的意义， 7. 6; endurance in 

it , fruit of hope，望德的果实是恒心， 2 ， 2 ， 1 ; fruit of divine Iove. 圣爱的果实， 3 ，

1, 3. 

Suicide. 自杀， 2 ， 3 ， 2 斤， 5 ，1.

Sunday celebration，圣化主日， biblical origin，圣经基础 .5 ， 3 , 1 , 1 ; binding 

authority，约束力 .5 ， 3 ， 1 ， 2.

Sunday Mass，主日弥撒， excuses ，宽免， 5 • 3 , 1 , 3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 

历史发展， 5 ， 3.1 ,3; meaning and reason of the precept , i亥规戒的意义和理由，

5 , 3 , 1 , 3; obligation to it. 它的义务性， 1 ， 3 ， 2; 5 , 3 , 1 , 2; specific requirements , 

特殊的要求， 5 ， 3 ，1， 3.

Sunday rest ，主日安息， biblical origin，圣经基础， 5. 3 , 1 , 1; content of the 

precept，该规戒的内容， 5 , 3 , 1, 4 ; excuses ，例外， 5 , 3 , 1. 4; historical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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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历史发展， 5.3. 1，幻 meaning and reason. 意义和理由， 5.3 ，1，幻 obliga

tion，约束力， 5 ， 3 ， 1 ， 4.

Sup阴E盯rflui山1丘lÎti

t句y of a s回ocωially与y beneficial use，为社会利益而用之的义务， 1 1. 2 , 3.2. 

Supernatural virtues. 超德、超'性美德， 0.

Superstition.迷信， forms ，形式， 4 ， 3; nature，性质. 4. 3 • 3 ; sources 来源，

4,3,3; 

Surrogate motherhood.替身母亲 .7 ， 3.2 ， 4.

Suspension，中止(搁置) , of promissory oaths，中止承诺性的誓言， 8.2.4;

of vows，中止圣愿 .5.4 ， 4.

Symbols，象征. importance for worship. 为朝拜的重要性 .4 ， 2 ， 2;5 ， 2 ， 1;

nature，本性 .5.2.

T alebearing ，散布谣言， 8.1.3.2.

Talismans，护身符 .4 ， 3.3. 1.

Taping of conversations , secret.记录他人的对话 .8.4 ， 3.

Taxes ，税务. duty of citizens to pay.公民有纳税的义务 .10.3.5 ， 3;duty

of restitution for evasion. 逃税时必须赔偿. 10. 3. 5. 3; evasion o{, form of 

fraud.逃税是一种欺骗行为， 1 1， 2 , 4.2; right of the state to impose. 国家有收

税的权利 .10.3 ， 3.4.

Technology , responsible use of，负责任地使用技术， 12 ， 3 ， 3.

Teleological approach in moral theology，道德神学中的目的论观点， 0.

T elevision ，电视. Mass attendance by TV.通过电视参与弥撒， 5 ， 3 ，1， 3;

see Mass media. 

T emperance.节制、克己， in nourishment. 在食品方面， 7. 2. 2; in stimu 

lants. 在兴奋剂方面 .7 ， 2 ， 5.

Temptation of God，试探上主， 2.3.

Terminally ill patients，垂死病人. spiritual care for，灵性上的照顾 .7 ， 6;

treatment of 治疗他们 .7.3.1.4.

T estament (last will) .遗嘱， 11 .2.2.3 ,3. 

Theft ，偷窃， duty of restitution. 归还的义务 .11 , 2.5.1; nature and sinful 

ness.本质和罪恶.1 1.2.4 , 4;relative and absolute standard in.相对的和绝对

的标准 .11 ， 2.4 ， 0; special forms (domestic , petty. conspiratorial) ，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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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偷窃、小偷小摸)， 1 1， 2 ， 4 ， 4.

Theological virtues，超性美德， 0 ， 1; necessity，必要性， number，数字， rela 

tion to worship and prayer，与礼仪和祈祷的关系， 4 ， 1 ， 1; supernatural charac 

ter，超越的性质.

Theonomous character of Christian ethics，基督宗教伦理的神律性， 0.

Thoughts , sins of，思想上的罪， 8 ， 1 ， 3; 9 ,2 ,2. 

Tobacco ，香烟， 7 ， 2 ， 5.

Tolerance，宽容， presupposition of peace，和平的前提， 10 , 3 , 4 , 1; reli 

gious，宗教上的宽容， 10 ， 4 ， 3 ， 2.

Torture ，拷 1';11、拷打， crime against humanity，违反人道的犯罪行为， 7 ，

4,2. 

Totalitarian state，极权国， contrary to man's rights ，违反人的权利， 10 ， 3 ，

1; right to resistance against，抵抗的权利， 10 ， 3 ， 6 ， 2.

T ourism , interna tional ，国际的旅游业， and witness to the faith，对信仰的

见证， 1 ， 3 ， 3 ， 3.

Trade unions ，工会， 11 ，1， 4 ，l.

Traffic safety，交通安全. duty to care for，确保交通安全的义务， 7 ， 4.

Transplantation of organs ，器官移植， 7.3 ， 2 ，l.

T reasure-troves ，财宝(元主财宝) , 11 ,2 , 2 ,2. 

T rial marriages , "试婚姻" ,9 ,2 ,4 ,3 , 2. 

T reatments , medical ，参见 Medical treatments. 

Trust in God，依赖上主，∞ndition of prayer，祈祷的前提， 5 ， 1, 3; constituent 

of faith，信仰的组成部分， 1, 1, 2 ; sins against，违反依赖的罪， 1 ， 4 ， 1; 2 ,3 ,3. 

Truthfulness，诚实、诚心， 8 , 2; biblical teachi吨，圣经的教导， 8 ， 2; con

cealment of truth，隐瞒真理， 8 , 2 • 3 ; concept and basis，概念与基础， 8.2.2:du←

ty of it in thought，思想上的诚实是一种义务， 8 ， 2 ， 2 , 1 ; in conduct.行为上的

诚实， 8 ， 2 ， 2 ， 2 ;in words，语言上的诚实， 8.2 ， 2 ， 3; in communallife，团体中的

诚实， 8 ， 2.2 ， 2.

Tubal pregnancy，输卵管娃振， 7 ， 3 ， 2.

Tyranny，独裁制， right to resistance against.抵抗的权利， 10 ， 3 ， 6 ， 2.

Tyrannicide，谋杀独裁者， 6 ， 2;10 ， 3 ， 6.2.

Ultimate end，终极目的， criterion of the moral norm，道德原则的准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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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nature ，本质， 11 ,3 , 1 , 2; object of hope and relation to minor hopes，终极目

的是望德的对象，与具体的各种希望也有关， 2 ， 1 , 2 ; purpose of human activi

ty，人们行动的目的， 11 ， 1 ， 1 ， 2; 11 , 2 ,1 ,3; 11 , 2 ,3 ,1; 11 ,3 ,1 , 3. 

Unbelief，不信，1， 4 ， 2.

Unchastity，不洁， 9 ， 2 ，1，1.

Unemployme时，失业， msurance agamst，保险， 10 , 3 , 3 , 2; provision of 

work , meritorious use of wealth，有财富的人应该善用多余的钱来创造工作机

会， 11 , 2, 3 , 2; right to assistance i口，在失业时获得协助的权利， 1 1， 2 ， 3 ， 2;11 ，

2 ,1 , 3; urgency to counterit，抵抗失业的紧迫性， 10 ， 3 ， 3 ， 2;11 ， 1 ， 3 ， 1;11 ， 3 ， 3 ，

3; wage restraints as remedial measure，限制工资来降低失业率， 11 ，1， 3 ， 2.

Unity of Christians ，参见 Ecumenism.

Unjust damage，不正义的损失， duty of restitution，赔偿的义务， 11 ， 2 ， 5 ，

2; relative and absolute standa时，相对的和绝对的标准， 11 , 2 , 4 , 0 ; sin of，不公

正损失的罪， 11 , 2,4. 

Usurpers，懵位者、不合法的统治者， 10 ， 3 ， 6.

Usury，高利， 1 1， 2 ， 4 ， 3.

U terus , removal of sick，切除病子宫， 7 ， 3 ， 2 ， 2 斤， 3 ， 2 ， 3.

Vain observances ，虚假的惯例， 4 ， 3 ， 3 ，1.

Vain worship，伪假的朝拜， 4 ， 3 ， 1-2.

Vasectomy，输精管切除术， 7 ， 3 ， 2.

Veneration of saints，恭敬圣人， 4 ，1， 3.

Viaticum，临终时领受圣体， 5 ， 2 ， 3.

Violent resistance against unjust authority，对于不公正权威的武力反抗，

10 ,3.6. 

Virginity，童贞， agape as soul of，仁爱是童贞的核心， 9 , 2 , 4 , 1 ; recom 

mendation by Scriptures，圣经推荐的童贞， 9 ， 1 ， 1; see also Celibacy. 

Voting，投票、选举， right and duty to ，权利和义务， 10 ， 3 ， 5 ， 2.

Vows，圣愿， binding force，约束力， 5 .4 , 3 ; conditions for validity，有效性

的条件， 5 ， 4 ， 2; fulfilment ，实现， 5 ， 4 ， 3 ; interpretation，对圣愿的解释， 5 ， 4 ， 3;

nature and meaning，本性和意义， 5 ， 4 ， 1; release from，解除圣愿， 5 ， 4 ， 4.

Wage justice，工资上的正义， criteria，准绳， 11, 1, 3 , 2 ; denial of , basis for 

occult compensation，雇主拒绝给予工资成为秘密补偿的理由， 1 1， 2 ， 4 ，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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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s of wage claims，工资要求的限度， 11 , 1 , 3 , 2 ; 11 , 1 , 4 , 1 ; right to family 

wage，家庭工资的权利， 10 ， 2 ， 3 ， 2;11 ， 1 ， 3 ， 2.

war，战争， conditions of a just war，正义战争的条件， 10 , 3 , 4 , 2 ; conscien 

tious objection against，在良心上反对战争， 10 ， 3 ， 4 ，幻 means and methods ，手

段和方法， 10 ， 3 ， 4 ， 3; moral admissibility，道德性， 10 ， 3 ， 4 ， 2; nuclear warfare , 

核战争， 10 ， 3 ， 4 ， 3 ， 2;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公民参与战争， 10 ， 3 ， 4 ， 4.

Waste ，浪费， of natural resources，自然资源， 12.2; 12.3 , 2; 12 , 3 ，幻 of

personal property，个人财产， 11 ， 2 ， 3 ， 3.

Welfare ， common，公益， responsibility of citizens 公民的责任， 1 1， 3 ， 2 ， 2;

11 , 3 , 3 , 2;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ate ，国家的责任， 10 ， 3 ，1.

Witchcraft，魔术， 4 ， 3 ， 3.

Woman.妇女， Christian view of.基督宗教对妇女的看法， 9 ， 1 , 5 ; elimina

tion of discriminations against，消除对妇女的歧视， 6 ， 3 ， 5;10 ， 2 ， 3 ， 4;11 ， 1 ， 3 ，

2; false egalitarianism，不妥当的平等主义. 9 , 1 , 2 ; protection against inappro 

priate work，免于不适当工作的保障， l 1， l ， 3 ， 3;right to equal wage，对同样工

资的权利， 11 .1. 3 ,2; role in the family，在家庭中的角色， 10.2 ， 2.

Word of God，参见 Holy scriptures. 

Work，工作， biblical teaching，圣经的教导， 11 ,1 , 1 , 1; duty to work and to 

responsible preparation，工作的义务、妥当准备的义务， 1 1，1， 2 ， 1~2;right to , 

工作的权利， 11 ， 1.3 ， 1; title to property，工作构成财产权， 1 1， 2 ， 2 ，1.

Worker participation，工人的参与， 11 ， 1 ， 5.

Workers，工人， right to appropriate working conditions，对适当工作条件

的权利， 1 1， 1, 3 ,3; right to a just wage，对公正工资的权利.1口1，1， 3 ， 2句; right tω O 

social se优eClαun

Works of mercy，哀襟十四端， 6 ， 2.

Worship，朝拜， ecumenical sharing in，基督徒在朝拜中的台一，1， 3 ， 5 ， 2;

forms，形式， 4 ， 1 ， 2 ;nature，性质， 4 ， 1 , 1 ; necessity and duty，必要性与义务， 4 ，

2 ,1; relation to divine virtues，与超德有关， 0; 4 , 1 ; relation to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与世俗工作有关， 3 ， 2; 11, 1, 1 ,2 ;sins against，反对朝拜的表现.4 ， 3.

Youth，青年人， encounter of the sexes during adolescence，两性在青春期

的相遇， 9 ， 2 ， 4.1~2; protection against immorality in mass media，应该受保护

以免遭大众媒介不道德表现的影响， 9 ， 2 ， 1 ,1 ; 10 , 3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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